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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下册是全书的第四部分，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重新认识涉及三个不同领域。首先，仍局限

于量子力学范畴之内，指出以背离逻辑的“独断论———第一性原理”为基础而衍生的一系列概

念必然逻辑不当。其次，着力讨论现代数学，指出借助“独断论”掩饰、容忍数学基础大量逻辑

悖论的存在纯属自欺，使得包括“现代微分几何”的整个现代数学真实处于“自否定”危机之中，
必须重新诚实面对和解决“集合论悖论”、“电磁场定解问题”等实实在在的数学命题。最后，大

致探讨了西方哲学，指出一系列“认识论”基本命题至今无力解决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认识中

的逻辑紊乱。
本书可供从事物理学、数学和哲学研究的基础科学工作者以及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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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坚持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理性原则



其实，自然科学研究中所谓的理性原则，就是一切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守的无

矛盾原则：形式系统自身的严格无矛盾，形式系统与其描述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之间

严格无矛盾，以及不同形式表述在统一的科学概念、科学语言下的严格无矛盾。

彼此逻辑相悖的陈述必然导致自我否定，因此，本质上不具任何真正的科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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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３章　量子力学若干基本概念的重新认识

至此为止，人们已经不难看出，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以来，在由西方学者做出主要贡献的

经典量子力学研究中，他们努力以实验室中的某些经验事实为基本依据，同时凭借对于经典理

论体系形式表述的一种模仿，乃至源于这种形式模仿所激发的某种心灵启示，构造诸如“物质

波”、“波粒二象性”、“力学量算符”等一些纯粹属于“心智”活动的产物，采用一种完全的“实用

主义”立场，以最终形成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坦言的实验室的数据系统，只要它们具有实际的“应用

价值”，不仅根本不在乎物理概念的统一性，而且，作为一种十分不好的习惯，西方的主流科学

社会总希望将这些充满思维紊乱的形式逻辑拔高为无逻辑前提制约的某种真理体系，相应将

研究者个体置于一种“神”的位置之上，尽管这种做法将对研究者个体构成一种极大的伤害。
或许可以说，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最终正成为这样一种不良恶习的严重受害者。

事实上，物质世界无以穷尽，它们的存在形式和运动形式都无以穷尽，当然，相关的实验事

实也无以穷尽。因此，人们恰恰可以断言：正是因为破坏了一切科学概念必需的一致性，以及

科学陈述必需的逻辑相容性，对于某些似乎已经得到局部证实的形式表述，仍然根本归结为

“逻辑”自身蕴涵的逻辑必然性，它们必然在更多的、无以穷尽的其他实验事实中表现形形色色

的反例。应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求解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从来没有真正应用过 Ｈｅｉｓｅｎ
ｂｅｒｇ的矩阵方程，都是这种逻辑必然性的实证。

某些教授量子力学的学者曾经十分奇特地指出这样的事实：“学生学会了用量子力学解

题，却往往并不懂得量子力学；而老师们则是你教你的量子力学，他教他的量子力学，每一个人

都有属于自己的量子力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不应该成为自然科学研究者规避科学批

判，放弃寻求科学真理的遁词。当然，当人们需要对这样一种过分庞杂、过分复杂、掩盖了本质

悖论的形式表述进行重新梳理的时候，发现这种梳理同样是十分庞杂甚至琐碎的。另外，如果

说，对于许多长期工作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者，他们几乎已经根深蒂固地对于这个本质上充满

矛盾的认识体系已经形成一种习惯性的认同感，那么，笔者作为一个曾经几乎从来没有真正深

入接触过量子力学体系，但是，在理论物理几乎所有其他分支曾经进行了独立的研究，并且相

应得到了一系列独立研究结果的研究者，或许以前对于经典量子力学的无知正是一种十分难

得的思维优势。
本书绝对不是一本教科书，而仅仅作为一种纯粹的研究性论著，或许还可以将它们称之为

一些“大论文”更为合适。因此，笔者期望努力按照曾经真实存在的一种思维顺序，将对于经典

量子力学体系如何进行反思、批判乃至最终形式重建的过程展现出来。因为，任何真正的科学

思维其实必然十分平常和自然。任何存在矛盾的陈述，必然违背基本科学原则。相反，认真寻

求一切可能存在的矛盾，成为解决一切科学难题的必经之路。
可以相信，任何一种基本正确的思维过程，应该是一般人进行正常思维的过程。因此，经

典量子力学希望表现的“微观世界”到底是什么，如果剔除那种没有任何本质意义的１０－８ｃｍ
的认定，那么，为经典量子力学所说微观世界中蕴涵的本质内核到底是什么，根据经典量子力

学得到的最终结果到底表现了什么，以及经典量子力学为什么能够在它期望表达的某些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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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上获得成功，这些表述哪些并不必要，相应是否存在任何“些微”的逻辑悖论？所有这一切

思考成为笔者学习、了解和剖析经典量子力学中的指导思想。因此，作为对于经典量子力学一

种初步的，然而较为系统反思的论述，保留笔者的这样一种真实的思考过程，不仅符合“由表及

里、由浅入深”的理性思维特征，对于熟悉量子力学的研究者重新思考量子力学也可能不无裨

益。当然，这也是在此处需要对于量子力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的重新认识进行一种较为系统

整理的原因。

可以做出一种一般性的判断，物质的存在必然决定了人们的意识存在。故而值得再次指出：仅仅通过学

术著述的形式，而不是采取一般学术刊物中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笔者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中获得的一系列

独立结果，仍然具有某种不以人们意志而转移的必然性。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仍然主要由西方学者控制着的主流科学社会，从他们的情感上就根本不

愿意相信或者正视自 Ｎｅｗｔｏｎ开创他的经典力学体系以来，就普遍存在于经典力学、热力学、电磁场理论以及

数学本身的一系列重大的前提性悖论；当然，也决定于主流科学社会长期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和

形而上学哲学理念，以及过分急功近利缺乏严谨思维的一种自以为是的不良习惯，使得他们对于整个自然科

学体系缺乏一种进行整体分析的能力；加之长期以来对于东方思维已经形成的一种“天然”优越感，英国的

《自然》杂志，美国的《物理评论》在不能对笔者使用科学语言针对经典理论中一系列重大论题中存在的错误

和不当所作的批判做出任何实质意义答辩的情况下，粗暴拒绝刊登任何对于经典理论体系构成整体性挑战

的论文。
中国《科学时报》的记者曾经报道笔者所作“在自然科学尚未解决的大量难题中，几乎处处存在着逻辑不

自洽问题”的断言。笔者一再声言，科学只能在“批判性的继承”和“承继性的批判”的辩证统一中得以发展。
另外，笔者也再次声言：如果说Ｎｅｗｔｏｎ，Ｃｌａｕｓｉｕｓ，Ｍａｘｗｅｌｌ在他们所创建的经典理论中存在种种不足或者错

误，那么，所有这些都是人类深化认识过程中的一种历史必然，但是，今天的主流科学世界则有意识和无意识

地将这些不足推至一种非理性的极至状态。在信息交流无法遏止的时代，拒绝正视错误和拒绝科学批判同

样只能被视为一种十分幼稚的行为。如果说，笔者能够被称之为对经典理论中许多不足的一个批判者，其

实，这种批判同样包含着大量的对于自己过去认识不足和不当乃至错误的批判。不断努力学会批判是进行

基础科学研究的一种基本素质，也仅仅于此，笔者总想让笔者曾经思考的过程，包括那些已经发现的不足真

实地保留下来。
使用著述而不是通常论文的形式，发表基础理论方面的独立研究结果的另一方面原因则是：自然科学中

的所有重大问题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而且，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出现在自然科学不同分支中的

些微不足都可能相互交叉影响最终形成体系性的重大错误。其实，那个只能被视为“神学”，到处充满形形色

色逻辑悖论的“相对论”之所以出现，除了因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本人过分依赖“直觉和顿悟”以外，还具有其他的深刻

原因。这就是：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力学中何为惯性系的问题，本质上正是因为这个整个现代自然科学的前提性基

元概念没有得到解决，Ｍａｘｗｅｌｌ除了在他构造经典电磁场理论时存在诸多形式逻辑和物理概念方面的不当，
他还提出了“测量‘以太’相对于地球运动速度”这样一个自身就根本错误的实验命题。因此，人们可以相信：
目前的自然科学还远未完备，不仅存在前人遗留下来的许多没有解决的难题，如美国学术界自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就指出经典热力学一系列神秘性可能蕴涵的逻辑不自洽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热力学理性重建”课题至

今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目前的自然科学存在着被人们重新降格为神学的深刻危机。因此，对

于目前的自然科学体系，人们必须进行一次“历史性”和“全局性”的重新审查。

１３．１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歧义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总是那个自存的物质世界。因此，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于人们希望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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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的特定物质对象在“逻辑”上必须始终是第一位的，任何一个形式表述系统只不过是人们

针对某一个物质对象所作理想化认定的逻辑必然。更明确地说，一旦人们能够对被描述的物

质对象做出一种基本符合物理真实的理想化认定，那么，隶属于这个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并

且，相应表现某种物理真实的形式系统也就自然地形成了。因此，对于物质对象构造一种本质

上仍然决定于物质对象自身的理想化认定，将成为一切理性分析唯一可靠的基础。但是，这种

看似简单甚至似乎十分朴素的理念，至今也没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确立一种本来应该属于它

的前提地位。正因为此，Ｎｅｗｔｏｎ力学，Ｍａｘｗｅｌｌ电磁场理论等许多经典理论，在研究或者构

造之始就真实地处于一种前提性的深刻矛盾之中。只不过，由于经典理论处理的问题相对比

较简单，西方主流科学社会所崇尚的“实用主义哲学”将这些基元理念的认识紊乱掩盖了。
因此，正因为科学大厦的基础并没有真正奠定，当量子力学面临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时，

那些本质上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的前提性认识困惑，必然再次将人们本来就不充分的理性认

识引入到更为深刻的认识危机和逻辑紊乱之中。如果说，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诚实地告诫人们，只能

放弃通常的物理理念，必须将量子力学视为实验室“数”之间的一种特定关联的时候，实际上公

开表现了“放弃理性”的一种无可奈何，那么，Ｄｉｒａｃ通过引入“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等一些表面上较为

复杂的数学形式，试图给人们构造一种所谓“公理化系统”的印象，从而能够为这些以破坏物理

学概念所必需的统一性为代价的“数据系统”披上“合法”的外衣，因而将“形而上学”的模仿视

为公理的方法不仅具有更大的蒙骗性，而且从长远意义考虑也具有更为深刻的危害性。事实

上，物质世界及其运动形形色色、无以穷尽，借助不断改变概念以吻合于物理真实的陈述系统

必然陷入无尽矛盾之中。

１３．１．１　量子力学解空间不是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

就数学形式本身而言，它不具特指的物理内涵，通常仅仅成为表示不同形式量之间怎样构

成逻辑关联的一种结构。当然，也仅仅因为此，数学形式才可能作为一种普适工具，被广泛应

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不同领域，代表完全不同的物理实在。
在目前几乎所有的量子力学著述中，人们通常都强调“态函数”作为整个量子力学形式系

统的“求解”对象，需要定义在一个称之为 Ｈｉｌｂｅｒｔ的特定空间之中。如果依据《数学百科全

书》中的解释，那么，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本质上只是定义在复数或者实数域中的一个无穷维向量空间

Ｈ，相应存在定义在Ｈ×Ｈ 上的复值或者实值的函数（ｘ，ｙ），并且，该函数具有以下性质：
（ｘ，ｘ）＝０→ｘ＝０∩ ｘ∈Ｈ　（ｘ，ｘ）≥０
（ｘ＋ｙ，ｚ）＝ （ｘ，ｚ）＋（ｙ，ｚ）　ｘ，ｙ，ｚ∈Ｈ
（αｘ，ｙ）＝α（ｘ，ｙ）　（ｘ，ｙ）＝ （ｙ，ｘ）　ｘ，ｙ∈Ｈ

以及

ｘｎ ∈Ｈ，ｎ＝１，２，… ∩ ｌｉｍ
ｍ，ｎ→∞

（ｘｎ－ｘｍ，ｘｎ－ｘｍ）＝０，ｘ∶ｌｉｍ
ｎ→∞

（ｘ－ｘｎ，ｘ－ｘｎ）＝０
并且，将ｘ称之为序列（ｘｎ）的极限。

这样，人们可以看到，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作为一个无穷集合，它的最基本特征应该在于具有一种

较为优良的“逼近”性能。除此以外，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与通常被赋予“内积”函数以表示向量空间一

种特定的“度量”特征以外，几乎与一般的“线性空间”没有多少差别。但是，无论是属于线性向

量空间的一般“度量”特征，还是一切线性空间以“连续性”为基础的“线性叠加”性能，乃至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所具有较为优良的“逼近”性能，它们都与刻画Ｂｏｈｒ所述“量子跳跃”特征的量子

第１３章　量子力学若干基本概念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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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态”函数格格不入，或者不可能隶属于由“态函数集合”所张的那个“离散”抽象空间。
首先，考虑内积空间的度量特征。由于量子力学中的态函数仅仅表述粒子系统运动学状

况的一种“几率”特征，也就是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因此在量子力学中，态函数总可以相差

一个任意的常系数，即

｜Ψ〉～｜ｃΨ〉〈Ψ｜Ψ〉～ 〈ｃΨ｜ｃΨ〉＝ｃｃ〈Ψ｜Ψ〉
该关系式明确告诉人们：即使愿意将量子力学中“态”函数的集合定义为抽象的函数空间，但

是，讨论这个空间的“度量”特征没有本质意义。
其次，如果必须将满足量子力学基本方程的解的集合，即“态”函数的集合构成一种“空间”

的话，那么，作为这种数学结构的最基本特征，恰恰就是它并不满足线性空间通常需要满足的

“线性叠加”原理。事实上，经典量子力学分析中“态函数空间”中的“每”一个函数被赋予了一

种特定的“形式”意义和“物理”意义，不能随意将“态函数空间”中两个不同函数进行叠加。当

然，更谈不上利用“态函数空间”必需的完备性，考虑由该“态函数空间”中无穷多函数“线性叠

加”如何与表现“个性”特征的边界条件匹配的问题，从而求出一个唯一的解函数①。
例如，态函数Ψｉ和Ψｊ 是某量子系统“解空间”中的两个不同的解函数，假设考虑量子力学

中通常讨论的一维谐振子，则与较低能级对应的解分别为

Ψ０（ｘ）＝ 槡α
π

１
４
ｅｘｐ－１

２α
２ｘ（ ）２

Ψ１（ｘ）＝ ２槡α
π

１
４
αｘｅｘｐ－１

２α
２ｘ（ ）２

……

α＝ ｍω槡
根据量子力学的经典陈述，对于上面列出的“每一个”解，都被人们赋予了确定的物理意义，或

者对应于不同的特定物理实在。如果真的能够满足叠加原理，那么，则应该存在另一个态函

数，为

Ψ（ｘ）＝ｃｉΨｉ＋ｃｊΨｊ

但是，这样的形式叠加根本不存在。当然，在经典量子力学的讨论中，也从来没有在一维谐振

子的分析中真正进行过类似这样的叠加。
更为明确地讲，即使仍然能够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所“创造”出来的波动方程视为量子力学的

基本方程，用以求解量子力学中的“态”函数，其实正如人们熟知，对于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

所构造的本征值问题

（Ｈ^－Ｅ）Ψ＝０
它的每一个“本征态”解都被量子力学赋予了一种“独立”意义。其实，正因为此，在量子力学的

经典陈述中，一方面“无需也根本不允许”考虑不同本征值所对应本征函数之间的“叠加”如何

与边界条件彼此吻合的问题，另一方面，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也从来没有“真正”被当作数学上的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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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性，而不是“数学物理”问题中边界条件被赋予确定物理内涵的“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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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方程”使用过一次。
还可以这样说，正由于“不可叠加”这样一种数学上明显存在的无理性，量子力学才可能提

供了一种让人们“聊以自慰”的理由：不同本征值所对应的不同本征函数，恰恰能够刻画量子效

应本质蕴涵的“离散”特征。或者考虑到量子效应内蕴的这种离散特征，无需也不可能为这些

不同的本征函数构造Ｃａｕｃｈｙ序列，考虑与其相关的极限问题。
总之，对于与量子效应不同“能量跃变”所对应不同“态”函数构造的离散集合，即使希望将

其称之为一个数学上的“空间”，它也根本和数学上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不可相提并论。在这个解

空间中，不存在具有确定意义的度量，并且，由于两个不同解的叠加并不一定构成一个新的解，
当然，相应也不存在解函数之间的线性叠加问题。

与量子力学处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本征值和本征函数的方式完全不同，对于定义在“空间域ｘ和时间域ｔ”
中的任意一个线性算子，如果存在形式分解

Ｈ^（ｘ，ｔ）＝Ｘ^（ｘ）Ｔ^（ｔ）
则通常它的解ｕ（ｘ，ｔ）总可以形式地表示为如下的线性叠加：

ｕ（ｘ，ｔ）＝∑Ｘ（ｘ）Ｔ（ｔ）

其中Ｘ（ｘ）需要满足空间算子及边界条件所构造的本征值方程

（Ｘ^－λ）Ｘ＝０
从而人们能够最终根据给定的初始条件确定原定解问题的解ｕ（ｘ，ｔ）。在物理上，这些仅仅定义在空间域中

的函数Ｘ（ｘ）可以视为“行波”，因此，同样可以将原方程的解视为不同行波的叠加。此时，如果还能够给空间

域中的函数Ｘ（ｘ）构造“内积”，那么，人们可以将所谓满足本征值方程的本征函数所构造的抽象空间称之为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显然，数理方程中求解线性方程时普遍适用的行波法，并没有应用于量子力学求解态函数之

中。相应，不存在所谓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
此外，根据某些确定的物理条件求解“态”函数，再进而由其表述粒子系统运动学状态这样一个角度考

虑，量子效应自身蕴涵的“离散”特征，只能形式地存在于“状态空间”的不同“广义坐标”之间。不同能量本征

值仅仅与量子效应中“能量跃变”的幅度相关，对于重新构造的变分原理，能量跃变幅度则以量子约束中“确

定参数”的形式出现。因此，即使可以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中的能量分立值视为表现量子效应一种表观意义上

的离散特征，但是，在物理上仍然本质相异于决定于能量跃变的离散量子约束。

１３．１．２　解空间物理内涵的不完备性和形式逻辑歧义

在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力学分析中，通常总是将属于粒子系统的“状态空间”首先确定下来。当

然，状态空间的确定，逻辑地意味着对被描述物质对象构造了一种“理想化”认定。经典量子力

学则不然，尽管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被称之为“态”所构造解的一种抽象空间，但是，正如探究量子力

学哲学基础时所提出的那样，人们至今没有解决量子力学所表述“物质对象”到底是什么的问

题。因此，量子力学中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无非“期望”用来表示某一个“人为构造”方程，即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解函数”或“态”所构造的集合。当然，此处使用“期望”的称谓，只是因为

如上面分析所述。量子力学中的“态”并非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真正数学意义上的解函数。而

且，在量子力学的经典表述中，人们仅仅对“态”函数的几率表述作了一种形式认定，即

Ｐｒｏｂ（Ψ）＝
〈Ψ｜Ψ〉

∑
ｆｏｒａｌｌ

〈Ψ｜Ψ〉

∑
ｆｏｒａｌｌ

〈Ψ｜Ψ〉＝


１

〈Ψ｜Ψ〉 （１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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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告诉人们：对于量子力学待求的“态函数”，只是作为态函数“自变量”所描述粒子系统运动学

状况的一种“几率”表述。或者更明确地讲，在物理上具有真实意义的只是态函数自身的标量

积，在“归一性”条件约束之下，等于相应量子力学状态出现的几率。
此外，经典量子力学还指出，态函数可以定义于两种不同“表象空间”之中，对应于不同表

象空间，态函数的表述形式尽管不同，但是，两种表象应该刻画的物理内涵没有任何不同。也

就是说，在量子力学所述的“位置表象”和“动量表象”之间存在确定的关联

Ψ（ｘ，ｔ）Ψ（ｐ，ｔ） （１３．１．２ａ）
当然，量子力学中一个相对更为恰当的形式表述应该是

Ψ（ｘ，χ，ｔ）Ψ（ｐ，χ，ｔ） （１３．１．２ｂ）
与以上分析相同，式中的参量χ仍然用以表示粒子的自旋状态。

根据以上认定，人们自然会提出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对于式（１３．１．２）所示两种表象中的

自变量，它们是否同属于粒子系统的同一个运动学状态，即

？（ｘ，ｐ，ｔ）∈ｓ（ｘ，ｐ，ｔ）∶ｘΨ（ｘ，ｔ）∩ｐΨ（ｐ，ｔ）
围绕这个基本问题，相应存在一系列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１３．１．２．１　物理量不同表述中隐含的“逻辑自悖”问题

首先，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即两种表象中两组自变量同属于粒子系统一个确定的运动学状

态。那么，这意味着只要“态”函数得以确定，无论该态函数属于哪一种表象，粒子系统与该态

函数所对应的“整个”运动学状态必须是确定的。或者更为明确地说，对应于粒子系统的任何

一种表象，只要任意一个确定时刻ｔｃ 的态函数是已知的，那么必然存在如下所述的一一对应

关系：
［Ψ（ｘ）→Ψ（ｘ，ｐ）］∩ ［Ψ（ｐ）→Ψ（ｘ，ｐ）］　ｔ＝ｔｃ

从而使粒子系统的“所有”广义坐标都得以逻辑地确定。当然，一旦粒子系统的所有广义坐标

得以确定，那么，属于该粒子系统上的任何一种力学量Ａ（ｘ，ｐ）同样能够在形式上得以“唯一”
确定。当然，根据式（１３．１．１）的约定，量子力学只能赋予态函数以一种概率意义，因此，所谓力

学量的确定，同样只具有概率的意义，即存在

珡Ａ（ｘ，ｐ）＝ 〈Ψ｜Ａ｜Ψ〉＝ ∑
ｆｏｒａｌｌΨ

Ψ２Ａ （１３．１．３）

显然，与式（１３．１．１）所述的求和运算一致，存在于每一项之上的“态函数”和“力学量”都为一组

“完全相同”的广义坐标所定义，即

Ψ（ｘ，ｐ）→Ａ（ｘ，ｐ）
因此，根据以上分析，随着任何一种表象的“态”函数得以确定，粒子系统的所有力学量起码能

够在一种“平均意义”上得到自然确定。
但是，根据经典量子力学，关于力学量的表述通常存在两种不同的认定。第一种可以被视

为一种“直接”的形式认定。其中，力学量的位置表象为

珡Ａ（ｘ）＝ 〈Ψ（ｘ）｜Ａ^（ｘ）｜Ψ（ｘ）〉 （１３．１．４ａ）
而相应的动量表象为

珡Ａ（ｐ）＝ 〈Ψ（ｐ）｜Ａ^（ｐ）｜Ψ（ｐ）〉 （１３．１．４ｂ）
于是，针对关于力学量所作的这种“直接”认定，相应存在同一力学量在两种不同表象中是否保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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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严格同一的问题。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当态函数的两种不同表象为两个不同的主

导方程所描述或者唯一定义，同时还要求这两个不同的解满足上述关系，那么，相当于增加了

一个“附加”约束条件，但是，由于缺乏附加的“可调未知量”以满足这个附加约束方程，自然出

现“解”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关于力学量的两种表述本质上成为矛盾方程组。
此外，量子力学还构造了另一种关于力学量的认定形式，或者企图进一步给出力学量平均

值的具体内涵。对于力学量算符的本征值方程

（Ａ^－Ａλ）｜λ〉＝０ （１３．１．５）
量子力学指出，与此方程所决定本征函数形成对应，仅仅当粒子系统对应于本征函数所描述的

“状态”λ 时，为该力学量算符表示的力学量才具有“确定”值，并且等于本征方程所定义的本

征值Ａλ。
于是，量子力学经典陈述进一步指出，那个在求解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时从来没有真正被应

用过，属于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的“线性叠加”性质在此处必须存在，需要用于力学量的具体表述上。
也就是说，对于粒子系统某一个任意给定的态矢量Ψ，可以并且必须按照力学量本征方程给

出的本征函数作形式分解，即

｜Ψ〉＝｜λ〉〈λ｜·｜Ψ〉　λ＝１，２，…
这样，对应于给定粒子系统的态函数Ψ，力学量Ａ 的平均值

珡Ａ＝∑
λ
ｃλＡλ　ｃλ ＝ 〈λ｜Ψ〉 （１３．１．４ｃ）

其中，Ａλ 对应于任意一次测量的值，而ｃλ 则表示出现这个特定值的几率。
首先需要再次指出，量子力学关于力学量“本征方程”上述内涵的认定，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

程的相关认定一样，仍然仅仅属于量子力学“第一性原理”的范畴，根本不同于数学上任何形式

数学物理方程所具有的基本内涵。其次，还需要注意到，在关于力学量的这个陈述中，由于引

入了与粒子系统自身的“态”，即与Ψ（ｘ）或Ψ（ｐ）完全不同，而由力学量算符本征函数所决定

的无穷多个“状态”λ，那么，在借助粒子系统上的物理量具体表现粒子系统的状态时，量子力

学中这两种“态”又如何予以区分呢？

当然，由于量子力学中这两种态之间明显存在的“自悖”结构，人们不得不将“测量”的概念

引入量子力学以达到掩饰矛盾的目的。其实，这也正是某些研究者明确提出“不能回避测量问

题和将测不准改成含糊其词的不确定，测不准原理必须放到最基本第一性原理位置之上”这样

一种主张的缘由。但是，如果真的接受“第一性原理”，承认量子力学是对于微观物质世界一种

普适性的表述，那么，像另一些学者主张的那样，“测量属于一个独立概念，必须将测量从关于

微观物质系统所作的描述中删除出去”，同样成为不可违背的自然推论。这样，量子力学仍然

服从这样一种基本规律：既然量子力学的构建从承认矛盾开始，那么这个陈述系统将自始至终

不可能回避矛盾的存在。
事实上，与Ｌａｎｄａｕ公然将“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称之为自欺欺人”的思想密切关联，

还有一个一直没有为人们充分注意的问题在于：由于没有附加任何“可调整量”，联立方程

（１３．１．４ａ，ｂ）不可能有解，当然，现在又增加了另一个附加方程（１３．１．４ｃ），需要同时满足这些

独立方程的解就更不可能存在，它们相应构造了一个更大的矛盾方程组。
因此，量子力学中所有这些关于力学量的经典陈述的存在，在逻辑上必然对式（１３．１．３）所

表达“态函数对于任何力学量都具有一种确定性意义”的肯定性答复重新构成了否定，或者说

第１３章　量子力学若干基本概念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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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出现了逻辑悖论。

１３．１．２．２　量子力学态的同一性和完备性思考

如果与前述肯定性假设相反，即对于前面式（１３．１．２）所提出，态函数两种表象中的自变量

是否同属于粒子系统的同一个运动学状态的问题

？（ｘ，ｐ，ｔ）∈ｓ（ｘ，ｐ，ｔ）∶ｘΨ（ｘ，ｔ）∩ｐΨ（ｐ，ｔ）
做出否定性假设，也就是说，在关于态函数的位置表象Ψ（ｘ，ｔ）和动量表象Ψ（ｐ，ｔ）这两种不

同表述形式中，在作为“自变量”存在的位置坐标ｘ与动量坐标ｐ 之间没有任何关联，那么将

出现怎样的情况呢？

此时，ｘ和ｐ 自然地对应于两组“完全独立”的广义坐标，同时，分别由它们构造的两种形

式的态函数，即位置表象Ψ（ｘ，ｔ）和动量表象Ψ（ｐ，ｔ），也自然地成为两种被赋予不同“独立意

义”的不同物理学表述。当然，也仅仅基于对这样一种完全“独立性”的承认，才可能不出现上

述分析所指出的，式（１３．１．４）以及式（１３．１．５）实际上构造了矛盾方程组的问题。
但是，如果接受这种否定性的答案，则由于粒子系统同一“态”函数的两种不同表象，即位

置表象Ψ（ｘ，ｔ）和动量表象Ψ（ｐ，ｔ）随着它们自变量ｘ和ｐ 的彼此独立存在，使得“态”函数的

两种表象即使在量子力学“统计”意义上，也不再对应于粒子系统一个“相同”的特定状态。或

者说，对于粒子系统的某一个确定状态，它的两种表象不再具有“同一性”。
从另一个角度讲，为了保证式（１３．１．４ａ，ｂ）、（１３．１．５）所述，量子力学关于“力学量”的几

种不同陈述都能够无矛盾地同时存在，必须在“态”函数两种自变量ｘ和ｐ 之间存在一种形式

上不可缺省的“独立性”前提。当然，经典量子力学中，与态函数的两种表象不具“同一内涵”一

致，如果对某一个粒子系统“态”函数只构造了一种表象形式，那么，该粒子系统运动学状态则

不可能得到“完备性”的描述。事实上，这相当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一个没有能够阐述清楚，对经典量

子力学所作“不具完备性”的合理批判。
其实，逻辑存在的本身并不以人们的“意志”，或者以人们“是否愿意尊重逻辑的主观愿望”

为转移。并且，逻辑以表面上两种看似“相反”的表现形式，相辅相成地展现逻辑自身的规律：
处处逻辑相容，才可能保证陈述的整个逻辑相容；任何一处隐伏矛盾，则到处蕴涵着矛盾。事

实上，对于任何一个形式系统，它的不完备性几乎必然与其蕴涵的某种逻辑歧义密切关联着。
因此，一旦像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述，在建立量子力学之始，不得不将其置于“借助改变‘概念’内涵”
的基础上，那么，必然导致Ｌａｎｄａｕ坦言的“只能将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视为自欺欺人”的

最终结果。其实，Ｌａｎｄａｕ一针见血的陈述非但不属妄语，反而显示他胜于别人，是一种对现代

理论物理深邃入里的认识和理解。

１３．１．２．３　量子力学“态”的示例分析

如果对上面同一问题在两种完全相反假设基础上所作的推理尚不能做出一种判断，不妨

再看一看“经典量子力学”在针对一些“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到底是怎样认识和具体处

理这个对于整个经典量子力学至关重要的前提性问题的。
此处，不妨重新考察经典量子力学中的“一维谐振子”问题

Ｖ（ｘ）＝ １
２Ｋｘ２　ｘ＝ａｓｉｎ（ωｔ＋）　ω＝ Ｋ（ ）ｍ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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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仍然接受经典理论的陈述，一维谐振子在量子效应下的态函数的表达式为

Ψ０（ｘ）＝ 槡α
π

１
４
ｅｘｐ－１

２α
２ｘ（ ）２

Ψ１（ｘ）＝ ２槡α
π

１
４
αｘｅｘｐ－１

２α
２ｘ（ ）２

……

α＝ ｍω槡
显然，如果从最终的表述结果考虑，相关表述式中的态函数不仅决定于谐振子所处的空间位置

ｘ，本质上还与谐振子通过振动频率ω以及振幅ａ间接表述的运动速度有关。因此，尽管态函

数所表述的仅仅是谐振子运动学状态的几率，但是，与几率对应的运动学状态是确定的。其

实，如果某种物质对象运动学状况并不完备，或者说运动学状态自身不确定，那么，讨论该物质

对象与这个特定运动学状态所对应的几率也必然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在关于谐振子的分析中，量子力学特别指出：如果按照 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力学的思想，谐振子

运动需要满足如下的约束条件：

｜ｘ｜≤ａ＝
（２ｎ＋１）

１
２

α
因为如果超越了这个边界，则会出现粒子“动能大于总能量”的不合理状况。但是，对于“量子

力学”则不然，在经典理论不允许存在的区域中，仍然可能出现几率不等于零的谐振子。于是，
在量子力学中，这种经典力学所不允许的现象称之为“量子效应”。

一维谐振子分析属于量子力学中若干最简单实际研究范例中的一个。有关“量子效应”的

叙述，同样表达了现代量子力学的一般思想。但是，如果认真审视量子力学针对这个简单示例

所作的分析，不难发现在如何认识量子力学中的“态”以及与其相关的“物质对象运动学状态”
这个基本命题上，存在以下的主要思维特点：

（１）在实际分析中，与态函数所对应的运动学状态其实是完全确定的。或者说，在量子力

学关于谐振子运动的实际分析中，关于运动学状况的描述是“完备”的，自然地包括了位置和动

量等不同方面，并没有因为再构造独立动量算符求解动量而必然出现的“逻辑不相容”问题；
（２）一旦希望对相关物理学现象做出某种“解释或分析”的时候，量子力学的“整个”思考

基础仍然仅仅属于Ｎｅｗｔｏｎ力学所给予人们或者自然科学那种“通常或过分平凡”的理念；
（３）对“谐振子出现于粒子动能大于总能量区域”这种“看似明显反常”的现象，当量子力

学仅仅将其“形而上学”地归结为一种“量子效应”时，其实什么也没有告诉人们。事实上，这种

面对未知时解决问题的方式，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首先倡导的，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可以并且必须”放弃

“可解释性原则”以及“容忍和无视”形形色色“矛盾”存在这种纯粹“自欺式”的思想方式如出一

辙。当然，这也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构建量子力学之初，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为什么敢于公然承认矛盾

的存在，将这个陈述系统置于“修改物理学概念的物理内涵”之上，乃至在２０世纪末出版的《理

论物理教程》中，依然引用 Ｌａｎｄａｕ所述“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

缘故。
总之，因为量子力学并没有对“量子效应”的真实内涵做出任何解释与界定，所以将物质世

界真实存在的种种“现象反常”仅仅归结为量子效应时，整个量子力学只能成为过分简单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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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学的“空言”陈述，不仅本质上什么也没有告诉人们，而且无法改变从构建这个陈述系统之

初就为人们承认与接受的“矛盾———逻辑自悖”始终存在的状态。因此，期望以放弃可解释性

为代价，将量子力学全部置于“第一性原理”的“神学”理念之上，只能成为纯粹的自欺欺人。
物质世界中任何一种存在如果是真实的，那么总是可解释的，而可解释性的全部内涵仅仅

在于“概念”的严格同一，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有不同物理实在的“逻辑”相容性。因此，对于量子

力学中的一维谐振子，之所以在“超越经典极限”的情况下，即

｜ｘ｜＞ａ＝
（２ｎ＋１）

１
２

α
时，还会有粒子的真实存在，绝对不是因为某些“智者”已经将这种存在命名为一种“量子效

应”，或者因为它属于根据“第一性原理”所构造“量子力学”的研究范畴，就可以合理地允许运

动中粒子出现“动能大于总能量”这种状态反常。正如数学中的“局部恒不得大于全部”一样，
粒子的动能永远不可能大于它的全部能量，它并不因为粒子被“人为”地归属于量子力学的研

究范畴而有所变化。
事实上，量子力学中的谐振子出现于“经典禁区”之中，因为且仅仅因为作为一种“物理实

在”，而并非“称谓”上的“量子效应”的真实存在。或者说，完全不同于建立在与物质对象自身

无关的“测量”理念之上，一种本质上仍然依赖“想象”而存在，为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提出的“不确定

原理”

Δｘ·Δｐ≥
２

Δ·ΔＬ≥
２

Δｔ·ΔＥ≥

烅

烄

烆 ２
或者仅仅作为“第一性原理”或者“公理化假设”而存在的基本对易关系

［Ｘ^，Ｐ^］＝ｉ
这些“人文化”的“思维”概念，量子效应的存在是完全真实的，属于一种物理实在。当粒子系统

与其所处物质环境之间发生某种“量子作用”时，那么，该粒子系统相应存在同样作为“物理实

在”而出现能量跃变，并且，这种能量跃变能够也必须借助真实的“量子约束条件”所描述，即

δτ·δＥ＝λ∶δτ　δＥ∈ （０，∞）
它的全部内涵在于：量子作用只能是“一份一份”发生的，并且，其能量跃变δＥ 随着量子作用

的时间历程δτ的不同而变化。因此，尽管从粒子系统的“总体”考虑，相容于“最小作用原理”，
经历了量子作用的粒子系统拥有某种确定的平均能量，但是，对于“个别”粒子，随着量子作用

的“时间历程δτ”的不同，原则上能量跃变δＥ允许在０→∞范围中变化。因此，谐振子可能出

现在超越“经典禁区”的区域之中，成为一种“十分自然或者过分平凡”的物理真实，无需也不允

许修改物理学中的任何基本概念。（概念不同，自然不再存在“可解释性”，且必然处于矛盾

之中。）
当然，人们还可以根据完全相同的思想重新考察“势垒”问题。首先，与态函数对应的运动

学状态必然具有确定意义，否则，与某一个特定运动状况对应的“几率”表述也只能成为一句空

话。另外，所谓的“隧道效应（Ｔｕｎｎｅｌｅｆｆｅｃｔ）”的存在，并不源于人为意识中的一种“量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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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它同样因为发生量子效应过程中能量变分存在的不确定性，使得运动中粒子在量子效应

中可能被真实地赋予了较大的能量，从而能够“飞跃”势垒。因此，除了那个真实作用着的“量

子效应”，并且，人们需要相应对其做出一种大致合理的描述以外，与经典理论不存在任何

矛盾。

１３．１．３　状态空间和解空间两种不同前提性认定蕴涵的哲学理念分歧

对于一个形式表述系统，形式逻辑方面存在的紊乱，几乎必然与相关哲学理念的认识紊乱

密切关联着。因此，上面所指出，经典量子力学关于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陈述中存在的一系列逻辑悖

论具有一种必然性。事实上，在研究某一个物理现象时，究竟是对其描述物质对象的“状态空

间”首先做出一种形式认定，还是像 Ｄｉｒａｃ所作的那样，首先借助他所杜撰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对

“解空间”做出一种前提性的认定，同样深刻反映了目前自然科学研究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观。
针对某一个确定的被描述物质对象，需要将其“状态空间”构造一种“前提性”的形式认定，

本质上包容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意思：
首先，从形式逻辑考虑，那个被描述的物质对象必须是“第一位”的，对于物质对象所作的

理想化认定决定了整个形式系统；
其次，严格满足科学陈述语言的同一性和无歧义性要求，绝对不允许随意杜撰物理学概念

和物理学基本原理，以保持一切科学陈述必须的无矛盾性或者逻辑相容性。因此，形式系统仅

仅是针对物质对象所作理想化认定的一种逻辑必然；
最后，其实同样也是上述陈述的逻辑必然，任何形式系统只能条件存在、有限真实，逻辑地

属于那个理想化的物质对象。
例如，在以上关于“理想化”粒子系统所作的分析中，曾经提到相应存在几种不同状态空

间。第一种属于经典力学所研究的“理想化粒子”系统

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ｍｎ，ｑｉ，ｐｊ｝∈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此时，粒子系统中的所有粒子仅仅存在独立的平移运动。但是，如果运动中粒子自身的“几何

结构”，以及由此决定并且相应被赋予了独立意义的旋转运动不可忽略的时候，则状态空间变

化为一种相对较为复杂的形式

Ｓｒｉｇｉｄ∶｛ｍｎ，Γｎ，ｑｉ，ｐｊ，Ωｎ｝∈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此时，式中的Γｎ和Ωｎ 分别被用来表示有限大刚体粒子的惯性矩张量以及相应的旋转向量。

但是，如果局限于“经典量子力学”的研究范畴，情况相应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此时，对于

任何粒子系统，相应的理想化状态空间为

Ｓｑｕａｎｔｕｍ∶｛ｍｎ，ｑｉ，ｐｊ，χｋ｝∈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１３．１．６）

它作为一种经验事实，告诉人们，局限于经典量子力学的“有限论域”之中，人们需要也只能考

虑粒子的“两种”分立旋转状况。但是，并不因为对于物质对象所作的理想化认定不同，而改变

赋予状态空间所有的物理内涵。也就是说，人们仍然需要确信，根据状态空间的定义，当且仅

当属于状态空间中的所有形式量得以确定的时候，属于这个“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之上的所

有物理学量能够并且必须得以唯一确定。
而且，人们还需要形成一种理性意识，与经典力学的分析在原则上不存在任何差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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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可以也仅仅可以等价地视为对物质对象所作的一种理想化定义，并不涉及运动学状况变

化的描述。
但是，如果粒子系统承受一种“量子效应”引起的“激发”作用，仍然由于“局限于”经典量子

力学“有限论域”的缘故，尽管每一次“单独”的量子效应都“真实地”存在属于自己的特定演变

过程，相应真实地存在于量子效应有关的各种细节，但是，人们“既无力、通常也无需”对这些真

实存在的细节做出描述。因此，局限于这个特定的形式系统之中，人们只能对发生在“特定时

刻”上的量子效应所产生的“激发”效应做出描述。与此同时，仍然囿因于不了解量子效应细节

的缘故，人们只能对“许许多多”次量子效应的综合影响做出预测，并且，把这种预测仍然形式

地定义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上，讨论该时刻前后发生“不同”变化的几率。因此，对应于发生

“量子效应”的一种仅仅具有形式意义的“特定”时刻，状态空间中的广义坐标不再允许作自由

变化，其必须满足量子约束条件

Δｘ·Δｐ＝λ
Δ·ΔＬ＝λ
Δｔ·ΔＥ＝

烅
烄

烆 λ
　λ∈Ｎ

显然，在不讨论量子效应所激发的影响时，人们无需考虑此处的量子约束条件。

事实上，正如前述分析已经指出的那样，人们在进行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时，并没有考虑量子效应的激发

影响，而仅仅基于式（１３．１．６）对于量子力学中粒子系统所作的一种理想化认定进行的分析。经典量子力学把

这两种不同的“物理真实”混淆了。事实上，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在量子力学研究中，真实存在着需要和不

需要使用所谓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基本方程的两种不同情况。但是，他们将这种真实存在的差异，归结为不知所云的

“量子力学区分主观和客观的困难或者任意性”之上，最终不得不再次落入“第一性原理”本质蕴涵的科学宗

教之中。

与人们对理想化物质对象的状态空间做出一种“前提性”的形式认定不同，Ｄｉｒａｃ则首先对

“解空间”做出一种形式认定。本质上，这样一种做法在哲学取向上，恰恰与前面所说以对物质

对象所作的理想化认定完全相反，它告诉人们：
首先，从形式逻辑考虑，对于任何一种形式表述的理论体系而言，某一个“恰当”构造的“特

定形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或者说仅仅是形式系统的形式而不是它的内容才是“第一位”的。
正因为此，Ｄｉｒａｃ在年逾七旬以后觉得需要对量子力学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总结的时候，人们

才可能从中懂得“形式表述”本身所具有的前提性意义，相应获得关于经典力学与量子力学之

间逻辑关联一系列十分奇特的理解：“量子力学发展过程中，最出人意料和最使人惊奇的是它

们从根本上违背了Ｎｅｗｔｏｎ定律，但是居然获得了成功。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新力学的一个最重要之

点，就在于动力学变量需要服从一个不遵守乘法交换律的代数。于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

要改变Ｎｅｗｔｏｎ方程，使其服从ａｂ不等于ｂａ的代数。Ｈａｍｉｌｔｏｎ找到了表示这些方程的另一

种方法，这个方法的重要性在于容易把它推广以引进非交换性代数。这样看来，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对

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有一种卓越的见解，并且成为一个数学家曾经有过的最杰出见解之一，其重

要性在其逝世很久以后才为人们所认识。因此，作为一种有趣的游戏，人们就能把 Ｎｅｗｔｏｎ理

论动力学体系中的各种模型变换成新的力学模型。”总之，在Ｄｉｒａｃ的心目中，一种恰当的表述

形式应该具有一种永恒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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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前面提出的，自然科学陈述必须严格满足科学陈述语言的同一性和无歧义性，以

及一切科学陈述必须满足的逻辑相容性要求完全相反，自然科学研究中对于某种具有本质意

义的形式表述自身的探询和追求，才可能具有最根本的意义。当然，人们完全可以不在乎概念

是否统一以及不同科学陈述能否逻辑相容的问题。事实上，通过阅读Ｄｉｒａｃ的著述，人们可以

深切感受到他内心深含的这种哲学理念。在他的著述中，几乎很少看到证明，他仅仅使用着一

些最简洁的“陈述性”语言，依靠他对于真理的纯粹“直觉”意识，以及凭借像他称颂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时所说的那种对于某些“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形式表述”具有的一种非凡领悟能力和技巧，在

十分自由地创造着他所说的新科学。
最后，同样也是上述论断另一种的逻辑必然，依赖智者们“直觉和顿悟”所创造的形式系统

必然普遍真实，无需逻辑前提与存在条件。或者正像目前的主流科学世界虔诚相信的那样：对

于小于１０－８ｃｍ以下的“微观世界”，能够并且必须无条件地服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即使对于

极少数的研究者，虽然他们已经发现量子力学研究中这样一种“同一化”的认定并不真实，但

是，他们仍然虔诚地相信，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根本在于“实验者的不同安排，或者量子力学区

分主观和客观的困难”。

１３．２　不同叠加形式共存及其物质基础

人们总可以确信，对于任何一种仅仅凭借“形式模仿”方法所构造的理论体系，几乎必然隐

含着形形色色的逻辑悖论，并且，也成为差不多所有的人实际上始终不可能真正读懂这个形式

系统的原因。当然，也正因为此，在当今主流科学社会自觉还是不自觉地接受“第一性原理”，
或者推崇所谓的“科学宗教”的时候，一些研究者能够明确指出：为量子力学建立一种可信的哲

学基础，首先在于如何搞清楚“量子力学所描述的客观世界究竟是什么”的前提性问题应该极

其难能可贵，具有一种本质上的指导意义。
进一步说，在人们阅读量子力学或者期望为其构造一种哲学基础的时候，必须将思考问题

的出发点从仅仅始于对诸如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这样一种特定“形式表述”的无条件认同，或者

对像“物质波”这样一些“纯粹人为创造的概念”必须给予确认这样一种习惯的思维定式中扭转

过来，认真检讨经典量子力学中一切可能存在或许在我们看来甚至“过分细微”的不合理陈述，
或者矛盾，以最终发现那些可能为量子力学所描述但是属于物质世界自身存在的某些物理

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指出经典量子力学体系中实际上存在两种形式完全不同的叠加原

理，相应包容着完全不同的物理内涵，对于暴露隐含于整个经典量子力学体系在形式逻辑上的

矛盾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但是，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矛盾的揭示，还远远没有能够使得认识

真正达至深刻的程度，人们还需要意识到，对任何一种“特定”叠加形式加以“固定化”都没有意

义，这只能属于一种简单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实际上，任何形式的叠加方式都应该是可能的

或者都是允许的，至于在实际问题中，到底需要采用哪一种叠加方法，仍然本质地取决于那个

需要表现的物质真实。或者更为本质地讲，不是首先对被描述的特定物质对象加以具有形式

意义的“理想化”确认，作为建立某一个条件存在、有限真实的形式系统的“唯一”基础，相反，却

在寻找或者创造出某一个“一成不变”的形式表述，以希望这个普适表述能够“无条件”地应用

于相互之间可能存在极大差异的不同物质对象之上，充分显露了在思维逻辑上目前主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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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真实存在的高度紊乱。
因此，在量子力学中讨论“哪一种叠加方式更为合适”的问题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并不恰当

的命题。任何一种叠加形式都可能存在。人们需要始终相信的是：某一个特定的形式表述系

统，以及属于这个形式系统中某一种具体叠加方式的选择，只能被视为针对不同“物质集合”所

作不同“理想化认定”的一种逻辑必然。于是，对于物质对象的理想化认定，以及对该物质对象

需要表述的某些物理现象得以存在的条件做出明确认定，才可能具有前提性的根本意义。事

实上，在经典量子力学意义上的“纯态”或者“混合态”，本质上都是针对人们所研究不同物质对

象相应构造的不同理想化认定。因此，在此基础上，能够自然地得到不同的特定“叠加”形式。
一些优秀的经典量子力学著述，已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和讨论，此处不再重

复，而仅仅讨论与“干涉效应”相关的叠加问题。

１３．２．１　干涉叠加现象

让我们重新考察汤川秀树在其《量子力学》针对“干涉实验”所作的较为详尽的论述。
干涉实验告诉人们这样一种基本事实：在某一个“粒子”发射器与装有感光膜的检测器之

间，安放了一个带有两个小孔ａ和ｂ的屏幕。当两个小孔之间的距离ｄａ，ｂ与“量子效应”的“特

征距离λ”大致相当的时候，即

ｄａ，ｂ λ≈κ
δｐ

（１３．２．１ａ）

才可能出现干涉现象，式中的κ表示量子数。也就是说，当单独开启ａ孔和ｂ孔时，如果出现

在显示屏上的几率分别记作

Ｐａ≈｜Ψａ｜２　Ｐｂ ≈｜Ψｂ｜２

则当同时开启两个小孔的时候，出现在显示屏上的几率并不简单等于两次单独作用之和

｜Ψａ｜２＋｜Ψｂ｜２

而出现一个新的结果，通常记为

Ｐａ，ｂ ≈｜Ψａ＋Ψｂ｜２ ＝｜Ψａ｜２＋｜Ψｂ｜２＋２｜Ψａ·Ψ
ｂ ｜ （１３．２．２ａ）

这样，将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

Ｐａ，ｂ－（Ｐａ＋Ｐｂ）≈２｜Ψａ·Ψ
ｂ ｜ （１３．２．２ｂ）

称为干涉项。

１３．２．２　干涉叠加得以存在的条件以及“波粒二象性”
人们指出，对于上述现象的存在，如果仅仅根据经典理论中的概念是无法解释的。首先，

人们通过让入射束明显减弱，使得“每秒钟”只发射一个粒子，从而可以观察“一个粒子”引起的

干涉效应。但是，实验结果表明此时不再存在干涉条纹。因此，粒子具有“粒子”必须具有的一

种不可分割性。那么，如何解释经典理论中仅仅存在于“波”中的干涉现象呢？

但是，如果人们注意到关于干涉现象的另一个重要的陈述，即“就量子力学的粒子而言，分

布函数Ｐａ，ｂ是对应于‘同时’拍摄‘极多个粒子’时在屏幕上呈现的干涉条纹”，那么，尽管后来

人们还同时指出“如果把很多‘单个粒子’的画面‘重叠’冲洗，就能再现原来的干涉条纹，这样，
出现在干涉实验中的波动性还应该视为‘单个’粒子的一种本质属性”。此处所说的物理真实

仍然可以借助平常的概念加以解释，而无需引入自身存在“概念自我否定”的“波粒二象性”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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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式（１３．２．１）所示干涉叠加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即

ｄａ，ｂ λ≈κ
δｐ

那么，人们首先可以判断，此时诱发干涉叠加现象的只能是某一个真实存在的，作用于运动粒

子上的“量子效应”。与此同时，人们还可以做出推断，与上述‘同时’拍摄‘极多个粒子’时在屏

幕上呈现的干涉条纹对应，两个相继发射的粒子在前后抵达两个不同小孔时，它们的时间间隔

必然也是小量，并且，还应该存在和“量子效应特征时间”保持大致对应的关系

δτａ，ｂ κ
δＥ

（１３．２．１ｂ）

因此，人们可以做出推断：即使不能肯定前后到达小孔的粒子实际上处于一种量子相互作用状

态之中，也可能相信那两个通常通过“晶体点阵”实在的小孔仍然处于量子效应的一种相互激

发状态之中，从而影响了粒子的运动。至于对于任何一次量子效应的“真实”细节，或者实现量

子效应的“具体”过程的研究，已经超越了“经典量子力学”的范畴，人们只能在一个更为深刻的

物质层次上，做出一种依然有限真实的描述。
总之，对于物质世界中出现的任何一种现象只要它的确是真实的，那么，这种现象必然对

应着同样真实存在的“物理作用”，以及激发和承受这些真实物理作用的不同“载体”，尽管人们

只能逐步地认识这些不同的物理作用和作为载体的不同物质存在形式。而且，物质并不存在

人们通常想象的那种特定存在形式，时刻可能处于变化之中。但是，作为形式表述系统中纯粹

人为的两种不同“理想化”认定，物质总可以分成“场”和“粒子”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作为前

一种理想化物质存在形式，“场”的本质特征完全在于它的“无形”，能够“理想化”地充满着人们

所关注的整个空间，相应不存在真正属于“场”自身的几何，而定义于不同形式场之上的不同物

理量在空间形成的“扰动”及其“传播”是场的唯一的运动形式；而对于后一种理想化物质存在

形式则恰恰相反，“粒子”的本质特征正在于它拥有属于自己的“几何”或者“形”，因此，以“位

移”为基本特征的运动仅仅属于粒子。粒子和场可以相互转化，但是，作为两种理想化物质的

基本运动形式，位移只能属于粒子，而波动仅仅属于场。
将那个“自存”的、人类或许永远也“无以穷尽其真实”的物质世界，与另一个仅仅人为构

造，当然相应只能“条件存在、有限真实”的形式化系统混为一谈，不能不说是２０世纪中实际上

由西方学者掌控的主流科学社会不可理喻的一种幼稚心态。至于一方面期望通过“修改概念”
的方式，认识或者解释包括诸如“量子干涉”在内的这样一些未知现象的物质世界，另一方面却

公开抛弃“一切科学概念”必需的统一性，凭借“直觉和顿悟”随意变更科学语言必需的“同一

化”语意，甚至将形式表述系统必须遵循的“数学严谨性”称之为“自欺欺人”，其实才是现代自

然科学体系中不应该存在的道道地地的自欺欺人。再次指出，在主要由西方学者构建的现代

自然科学体系中，任何存在着神秘性的陈述，几乎无一不存在着严重的“逻辑不自洽”问题。

１３．３　连续性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与量子效应离散本质的逻辑自悖

在经典量子力学中，人们一直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于１９２６年提出，纯粹基于“物质波”的想象所

构造的波动方程置于前提性基本方程的地位之上。其实，以连续性为存在前提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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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与作为量子效应本质的离散特征之间存在本质分歧。现在，对上述分析中涉及这个方程

的一系列主要问题进行大概的总结。

１３．３．１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连续性本质

毋庸置疑，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的波动方程

ｉ
ｔ－Ｈ（ ）＾ Ψ〉＝０ （１３．３．１ａ）

必须以其所涉及的所有物理量的连续存在为基本前提，同时，这个方程如果合理，它同样只能

表现所有物理量的一种连续变化。因此，当人们断言物理现象存在着某种“量子跃变”的时候，
那么，如果从形式逻辑考虑，对于表现这样一种以“跃变特征”的量子效应，这个方程无能为力。

至于人们采用类似于现代求解数学物理方程的“频谱分解”方法，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变

化为两个不同部分

（Ｈ^－Ｅλ）｜Ψλ〉＝０

ｉ
ｔ－Ｅ（ ）λ Ψλ ＝

烅
烄

烆 ０
（１３．３．１ｂ）

在形式上，似乎将出现由不同本征值引起的不同“离散”本征函数，从而能够与人们期待的离散

现象构成一种逻辑对应。但是，这种形式上“离散量”的出现，仅仅只能被视之为一种具体的数

学处理方法。由于相关的最终形式为

｜Ψ（ｘ，ｔ）〉＝∑
λ
ｃλｅｘｐ－ｉ

Ｅλ（ ）ｔ Ψλ〉∶λ→ ∞ （１３．３．１ｃ）

使得这些曾经在求解过程中出现的“中间形式”的离散量，不能用来否定最初数学表述本质蕴

涵的“连续性”特征。相反，正因为此，经典量子力学没有“一次”真正求解过这个数学上的最终

形式，当然也恰恰暴露了整个形式系统必然隐含着的重大逻辑悖论。默认甚至纵容形形色色

逻辑悖论的存在，却满足于个别的不具本质意义的局部证实，同时也暴露了现代主流科学社会

普遍存在的一种纯粹“自欺欺人”非科学态度。

其实，在需要考虑这样一种前提性问题的时候，人们不妨重新认真地阅读这个理论体系最初得以构建时

人们的一些争论。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期间，除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本人十分顽强地捍卫他的波动方程必然只具备的

一种“连续性”意义以外，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也与Ｂｏｈｒ存有较大的分歧。在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年逾六十回忆历史的时候还

这样谈到：“Ｂｏｈｒ和我自己之间也存在争论，这种争论的困难在于，我要求完全从量子力学的数学方案出发，

并且，有时也许可以作为数学工具来用一用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理论，但是从来不涉及我不能相信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诠

释。然而，Ｂｏｈｒ却想要以某种方式认真地对待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的诠释，并且希望同时运用两种方案。”

应该说，在这个特定问题上，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关于量子力学的这种基本思想是准确的，也可以说是十分深刻

的。但是，可能源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总期望构造一种“解析形式”基本方程的思维习惯，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并没有能

够真正实现他关于“（本质上离散的）量子力学数学方案”的基本设想。

不过，阅读那个时代研究者在进行这个全新领域的开拓研究时的许多论述，总会有所启发，而且，也常常

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人们为了追求真理付出的艰辛和真诚，以及由于难以获得一种完满解答的无奈和不安。

不能不指出，他们的心态，与Ｄｉｒａｃ在向人们灌输那些迫于无奈而采用的形式模仿时的心安理得甚至洋洋自

得存在太大差异。告诉人们矛盾的真实存在，是矛盾得以解决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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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２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独立于动力学分析过程

将“虚数”引入形式表述之中，或许能够为人们提供这样一种可能，这就是让人们理性地意

识到：形式表述体系以外，还可能存在某些不能为这个形式系统所描述的但是却真实存在着的

东西。但是，如果不是这样一种真正理性的认识，那么，“虚数”作为一个本质上已经超越了理

论体系“有限论域”以外的形式量，只能严重扰乱人们的正常思维。
事实上，也正是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中添加在时间导数算子之上的“虚数”，人们可以从前面

的式（１３．３．１ｃ）

｜Ψ（ｘ，ｔ）〉＝∑
λ
ｃλｅｘｐ－ｉ

Ｅλ（ ）ｔ Ψλ〉∶λ→ ∞

看到，即使能够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视为一种动力学方程，但是，一切与时间相关的量都由于

只存在于指数函数的“虚数项”之中，对这个形式系统需要表现的态函数的“实数”内积没有任

何影响，从而不但本质上成为一种纯粹的“空言”陈述，而且还极大地给人们造成了思维紊乱。
当经典量子力学构造时间域中的“演变算符”

｜Ψ（ｘ，ｔ）〉＝Ｕ^（ｔ，ｔ０）｜Ψ（ｘ，ｔ０）〉

Ｕ^（ｔ，ｔ０）＝１＋１
ｉ∫

ｔ

ｔ０
Ｈ^（τ）Ｕ^（τ，ｔ０）ｄ

烅
烄

烆 τ

指出该演变算符具有天然的“幺正”特征，即

Ｕ^Ｕ^ ＝Ｉ
并且，连篇累牍地叙述这种“非同一般”的形式特征时，其实正是这种“反复空言陈述”，除了给

人造成量子力学一种表面上十分复杂的假象和思维紊乱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由于在经典量子力学的有限论域之中，人们无从得知量子效应的细节，因此用以刻画量子

效应历程的“真实时间”不属于这个理论体系的表现范畴。或者正如节７．２．３所说的那样，涉

及量子效应的时候通常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量度。第一种

τｑｕａｎｔｕｍ
用以表现量子效应的真实历程，但是，不属于经典量子力学的有限论域，尽管它的确真实地存

在着。另一种则属于经典量子力学形式系统的另一个时间尺度

ｔ∈ｑｕａｎｔｕｍ
当人们不可能了解量子效应的真实历程时，任何关于量子效应最终效果的陈述只能定义在这

个形式系统时间域的一个特定时间点之上，从而才可能在物理内涵和形式逻辑两个不同方面，
同时为经典量子力学的“统计诠释”提供可信的基础。

１３．３．３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无关”于能量极值原理

在节７．５．４所作的分析中曾经指出，如果完全模仿经典著述关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与“能

量极值原理”保持一致的证明方法，那么，只要“随意”给定任何一个力学量Ａ，总可以推得同样

的结果

δ〈Ψ｜Ａ^｜Ψ〉＝０（Ａ^－λ）｜Ψ〉＝０
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力学量算子，由这个算子所构造的本征值方程，总能够使待求态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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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成为极值函数

（Ａ^－λ）｜Ψ〉＝０→δ〈Ψ｜Ａ^｜Ψ〉＝０
显然，这样的证明肯定属于一种“虚假”证明，其中隐含着某些推理不当。人们不能根据量子力

学的通常分析，说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本能地与能量极值原理构成逻辑对应。
事实上，如果重新仔细地阅读经典量子力学运用“能量极值原理”进行数值求解的不同实

例，不难发现，相关计算只是根据能量原理寻求能量本征状态“集合”中那个“最低”的能量状

态。因此，量子力学中的这些计算实例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等价于能量极值原理之间没

有任何关联，它们不能用来说明按波动方程求得“所有”能量本征态自身的“极值”特征，即并不

说明：集合中的每一个能量本征态，都能够逻辑地对应于“虚广义位移”中“无穷小邻域”中的极

值状态。

１３．３．４　广义坐标量子约束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之间的独立性

由于没有理性地意识到，量子效应过程的“细节”尽管真实存在，但是已经超越了经典量子

力学可能存在的“有限表现”能力，人们只能将所有的这些物理真实在“形式”上理想化为一种

“量子约束”。因此，在经典量子力学陈述中，给人们留下一种模糊的印象：位移和动量、角位移

和其对应的角动量，即所有对偶广义坐标之间存在的量子约束条件，应该是求解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
方程所显示的一种必然结果。

显然，这是思维理念上一种严重的因果倒置。对于人们熟知的量子约束

Δｘ·Δｐ＝λ
Δ·ΔＬ＝λ
Δｔ·ΔＥ＝

烅
烄

烆 λ
　λ∈Ｎ

只能成为逻辑推理的前提，而不是最终的结果。当然，人们也仅仅于此，才可能在节７．５．１中

叙述的那样，构造“允许自由变化”的广义虚位移空间

εｑ∶（δｑｉ）　　ｉ∈ （１，３ｎ）
或者

εｐ∶（δｐｊ）　　ｊ∈ （１，３ｎ）
并且，在此基础上相应构造形式系统。

１３．３．５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难以求解的物理本原

经典量子力学指出，除了个别的简单情况，一般无法直接求解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对此人

们需要意识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在于人们曾经拥有或者目前拥有的计算手段尚不完

备，本质上只能归结为这个根据人为杜撰的“物质波”假设而“拼凑”出来的形式表述本身就是

一个不真的表述。前提不真实，推论当然谈不上真实。对于任何一种“悖谬”的陈述，或许总可

能找到某种个别的经验证实。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经指出：任何经验证实都不具备本质意义。因此，对

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任何经验证实同样不具本质意义。更何况，许许多多不可计算的实例，
本质上不正可以成为对其构成逻辑否定的一种证据吗？

我们在节７．５．３的推论中，曾经尽可能地去寻求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与一般能量极值原

理之间任何“一点点”可能存在的关联，以对这个形式表述为什么在个别实例分析的确构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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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大体真实”描述提供一些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实际上，在一些简单情况下，定义在“位置

坐标空间”的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可以表示为

－２

２ｍ２
ｒ＋Ｕ（ｒ）－［ ］Ｅ Ψ ＝０　 ∈ｓ（ｘ１，ｘ２，ｘ３）

而其中与Ｌａｐｌａｃｅ算子所对应的形式量

２

２ｍ２
ｒ  ２

ｍδｘｉ·δｘｉ
～δＥ

或许能够大体反映量子效应所激起的一种能量变化。
当然，所有这样的分析没有任何科学严格性可言，不可能隶属于科学讨论的范畴。或者

说，这些纯粹牵强附会的解释，或许只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相信，为什么这个“过分粗糙”的形式

表述得以长时间存在的原因。

１３．３．６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伪”边界条件

在经典量子力学中，对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所定义的波函数，人们提出需要满足“单值、有

界、连续”这样三个通常被称之为波函数的标准条件。也就是说，对于粒子坐标的几率密度

函数

ρ（ｘ，ｔ）＝ 〈Ψ（ｘ，ｔ）｜Ψ（ｘ，ｔ）〉
以及相应存在的“几率流”密度函数

ｊ（ｘ，ｔ）＝ｉ
２ｍ

（ΨΨ －ΨΨ）

需要满足“有限性、单值性和连续性”要求。并且，在求解某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正依赖于这

些标准条件，转化为求解“微分方程定解问题”的特定边界条件。
但是，这样一种通常的认识并不准确。在求解微分方程的“定解问题”时，能够单纯满足

“泛定方程”的解无以穷尽，当且仅仅当根据“不同”具体的物理问题给出“不同”的边界条件以

及初始条件的时候，定解问题的解才可能得以唯一确定。也正因为此，人们把边界条件以及初

始条件称为微分方程的定解条件。并且，仅仅是泛定方程和定解条件共同构造的“整体”，才可

能成为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数学物理问题。
显然，正如人们恰当地把“单值、有界、连续”称为波函数的“标准条件”那样，它们表现了波

函数的一种“共性”特征，原则上完全不同于“边界条件”所提供不同特定物理问题的“个性”特

征。换一句话说，“单值、有界、连续”仅仅表示一切“几率性质”场描述通常必须共同具备的一

种“平凡”特征。
这样，它再次告诉人们这样的事实：经典量子力学中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不同于数学上通

常的微分方程。

量子力学的经典陈述中，往往模仿流体力学中的连续性方程，以及经典电磁场理论中的电荷守恒定律，
构造了一个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连续性条件，并且，在若干相关计算中还将其视为一种边界上的定解条件。其

实，这样一种通常的理解仍然属于简单形而上学的思维范畴。
事实上，正如前述经典电动力学分析已经指出的那样，以连续方程出现的电荷守恒定律并不普遍真实，

仅仅存在于宏观电磁学的“统计”表述之中。可以做出严格证明，仅仅对于“统计量”的场表述形式，这样一种

特定形式的数学表述才具有普遍意义。而且，如果像某些量子力学著述所说的那样，“可以由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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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导出电荷守恒定律”，那么，这样一种理解恰恰成为认识的逻辑倒置。仅仅由电荷守恒定律，才可能演绎地

推导出一个恰当表述的电磁场方程组。
与针对统计量场表述所构造的这样一种连续性限制存在根本差异，对于任何一个场的定解问题，不仅存

在边界条件如何与泛定方程保持逻辑相容的问题，而且，给定的边界条件自身具有确定的“物质”意义，相应

表现边界上物理真实做出的贡献。因此，只要愿意真正抛弃“第一性”原理的心理障碍，与数学上通常所说

“微分方程定解问题”进行对比，正像前面分析已经指出的那样，经典量子力学从来没有按照数学中微分方程

的真正内涵，求解过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

１３．４　量子约束与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方程的“空言”陈述

应该说，无论是从纯粹的哲学理念考虑，还是从物理学研究与数学表述之间的因果关系考

虑，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能够始终坚持将如何形式地表现“量子效应”必然具备的“离散”特征，置于一

种前提性的地位上是十分不容易的。只是限于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他不可能真正理解如下

所示的“量子约束”自身：

Δｘ·Δｐ＝λ
Δ·ΔＬ＝λ
Δｔ·ΔＥ＝

烅
烄

烆 λ
　λ∈Ｎ

就足以为构造一个在本质上必然满足“离散”特征的一般性方程

Ｍｉｎ∶Ａｃｔ（ｑｉ，ｐｊ，χｋ
）

ｆｉｎｅ∶Ψ（ｘ，ｐ，ｔ）
ｏｂｊ∶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δｑｉ，δｐｊ ∈ （０，∞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提供了完备的形式基础。而仍然采取引入“虚数”的方式，将一个本身已经超越“可能表述范

围”的物理真实不恰当地引入了形式体系之中，并且，构造了这样一个

ｑｐ－ｐｑ＝ｉ （１３．４．１）
完全在“欺骗自己”的形式表述。广义位置坐标和广义动量坐标都是一种实在，何以能够经过

一种“不可交换”的数学运算，以能够与那个从形式表述中最终必须加以消除的“虚数”构造一

种形式关联呢？由于最初的假设前提过分虚妄，由此建立的形式表述体系也只能最终进入虚

妄和紊乱之中。
针对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构造形式表述以“空言”陈述为本质内涵的虚妄性，下面再将重新进行

大概的小结。

１３．４．１　量子约束的真实性与量子力学中不可交换代数的虚妄性

对于今天，或者特别是对于未来的研究者而言，难以想象１９２５年的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是如何从

与量子约束

Δｘ·Δｐ＝λ
Δ·ΔＬ＝λ
Δｔ·ΔＥ＝

烅
烄

烆 λ
　λ∈Ｎ

能够大体保持一致的“测不准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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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ｘ·Δｐ≥
２

Δ·ΔＬ≥
２

Δｔ·ΔＥ≥

烅

烄

烆 ２

（１３．４．２）

推得那个借助一个所谓“不可交换代数”所表述的一般性量子条件的，并且，得到了那个时代研

究者的认同。
事实上，尽管任何著述都指出式（１３．４．１）

ｑｐ－ｐｑ＝ｉ
所表示的量子条件，以及由其构造的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矩阵方程从来没有被人们实际使用过。但

是，这个借助虚数所表述的量子条件，差不多延续了近一个世纪，为人们几乎可以完全凭借纯

粹的“人为想象”，或者对于不同形式模仿的“好恶”去不断“构造着”的经典量子力学，提供了唯

一的思维基础。
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十分直接地看出，“测不准原理”即使不能被视为定义在“广义坐标空

间”中“量子约束”的一个合理的等价表述，但是，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首先提出的“测不准原理”仍然被

赋予了确定的物理内涵，与同样为他自己提出的量子条件完全无关，即

ｑｐ－ｐｑ＝ｉ≠
Δｘ·Δｐ＝
Δ·ΔＬ＝
Δｔ·ΔＥ＝

烅
烄

烆 
而且，人们还需要理性地注意到：绝对不是需要再为这种“明白无误”的“不等价性”关系再提供

任何证明。相反，一个恰恰为人们忘却了的“反常”事实意识却正是：对这个被人们重复了将近

一个世纪，乃至最终自然地成为一种“真理”的等价性表述，似乎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如何为这

样一种不可交换代数的结果提供有力证据的问题。

此处不妨重新考察汤川秀树在其所著《量子力学》中是如何对此做出证明的。在讨论“量子条件和对易

关系”问题时，汤川指出：
“看来，（坐标表象和动量表象的不同形式量之间存在的）这种严谨的功能变换和各算符的简化形式，暗

示存在着极简单的数学关系。事实上，存在反映微分算符这样一些特性

ｘ
ｘ＝１　ｘ

ｙ＝０　…

的恒等式

ｘ
ｘ－

ｘ［ ］ｘ Ψ（ｘ，ｔ）＝－Ψ（ｘ，ｔ）　 ｘ
ｙ－

ｙ［ ］ｘ Ψ（ｘ，ｔ）＝０ （Ａ）

它们对任意波函数都成立，因而定义算符

ｐ^ｘ ＝－ｉ
ｘ　ｐ^ｙ ＝－ｉ

ｙ
则

ｘｐ^ｘ－ｐ^ｘｘ＝ｉｈ　ｘｐ^ｙ－ｐ^ｙｘ＝０　…
于是，量子力学存在如上所述的‘不可交换’代数。”

但是，以上“证明”得以存在的前提是人们默认了一种“特定”的计算方法，也就是说，如果将经典量子力

学实际赋予式（Ａ）逻辑蕴涵完整地写出来，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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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
ｘ－

ｘｘ［ ］^Ψ（ｘ，ｔ）

＝ ｘ^
［ ］ｘ Ψ－ 

ｘｘ［ ］^Ψ

ｄｅｆ ［ｘ^］ 

ｘ（ ）Ψ － 
［ ］ｘ

（ｘ^Ψ）


ｄｅｆ ［ｘ^］Ψ

ｘ－ 
［ ］ｘ

（ｘΨ）＝－Ψ（ｘ，ｔ） （Ａ′）

显然，整个“推导过程”完全不符合关于“数或者函数”的一般数学运算规则。因此，这样的推导根本不能被称

为一种数学意义上的“证明”，而只是人们重新“构造”的一种全新的“运算规则”。或者可以等价地说，人们只

不过对那个纯粹“想象”出来的经典量子力学体系存在的形式基础，即量子力学中的“算符”提供了一种“构造

性”定义。
上述推导中，存在如下所示的基本认定：

ｘ^Ψ ＝ｘΨ →ｘ^～ｘ （Ｂ）
那么，如果仍然按照量子力学的习惯运算规则，上述式（Ａ′）的第二项为什么不可以写为如下所示的另外一种

完全不同的形式呢？


ｘｘ［ ］^Ψ ＝ 

ｘｘ［ ］^ＩΨ ＝ 
ｘ

（ｘ^Ｉ［ ］）Ψ＝ 
ｘ［ ］ｘ Ψ ＝Ψ

式中Ｉ是量子力学中人们经常使用的“单位”量，其形态随函数Ψ 的形态而确定。前提认定的随意性，决定了

推论的不确定性。当然，这也是人们在为经典量子力学中不得不为“算符”的定义不断补充彼此不同规定的

缘故。

另外，量子力学纯粹人为杜撰的“不可交换代数”不仅不同于真实存在的量子约束，它同样

本质地相异于经典力学中存在于广义坐标之间的关系

［ｑα，ｑβ］＝０　［ｐα，ｐβ］＝０　［ｑα，ｐβ］＝δα，β （１３．４．３ａ）
考虑到Ｐｏｉｓｓｏｎ括号的定义

［，φ］＝∑
α


ｑα

φ
ｐα

－
ｐα

φ
ｑ（ ）α

因此，上述关系仅仅是经典力学中不同广义坐标之间必须保持“彼此独立”这样一个前提性

条件

ｑα

ｑβ
＝０　ｐα

ｐβ
＝０（α≠β）　　ｐα

ｑβ
≡０　ｑα

ｐβ
≡０ （１３．４．３ｂ）

的逻辑必然。但是，在经典量子力学中

［ｑｉ，ｑｊ］＝０　［ｐｉ，ｐｊ］＝０　［ｑｉ，ｐｊ］＝ｉδｉ，ｊ （１３．４．４）
虽然，第一和第二个关系式，依然保持不同位置坐标以及不同动量坐标必须分别满足独立性要

求。但是，对于第三个关系式则不然，它的存在对于两种不同性质广义坐标之间原来存在的独

立性构造了一种逻辑否定。
当然，粒子系统存在量子效应时，对偶广义坐标之间不再彼此独立，原本正是人们需要反

映的一种客观真实。或者说，正如我们已经分析的那样，如果粒子系统存在着“量子效应”，那

么，由于可以独立变化的“状态空间”的自由度缩小了，此时，不仅是经典力学中的Ｐｏｉｓｓｏｎ括

号所表述的关系不再适用，而且这种与经典表述类似的表述形式已经不再存在。但是，从另一

方面考虑，同样因为量子效应对于粒子系统存在的“约束”影响反映的是一种物理实在，所以人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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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不能像经典量子力学所作的那样，继续将“虚数”保留在量子化条件表述式中。

１３．４．２　经典量子力学“算子运算”中的逻辑紊乱

在经典量子力学中，在其构造形式表述体系过程中普遍存在一种“约定”意义的推导形式。
因此，仍然为了表现这种基本特征，不妨再花一些时间，对于经典量子力学如何从“量子化条

件”的原始假定出发构造“动量算符”的基础问题再做一次重新考察，以进一步认识经典量子力

学陈述中“必然”普遍存在的逻辑紊乱。
此处首先列出一本量子力学著述中使用的经典证明方案。考虑一个单自由度系统，正则

变量满足的对易关系为

［ｑ^，ｐ^］＝ｉ
假定坐标具有连续谱

ｑ^｜ｑ〉＝ｑ｜ｑ〉　｛ｑ｝∶（－∞ ＜ｑ＜ ∞）
于是，在ｑ表象中存在

〈ｑ｜［ｑ^，ｐ^］｜ｑ′〉＝ 〈ｑ｜ｉ｜ｑ′〉＝ｉ〈ｑ｜ｑ′〉＝ｉ（ｑ－ｑ′）
考虑到δ函数的性质

ｘδ（ｘ）＝０
ｄ［ｘδ（ｘ）］

ｄｘ ＝
→
０

ｘｄ
ｄｘδ

（ｘ）＝－δ（ｘ） （Ｃ）

相应存在

〈ｑ｜［ｑ^，ｐ^］｜ｑ′〉＝ｉδ（ｑ－ｑ′）＝－ｉ（ｑ－ｑ′）ｄδ（ｑ－ｑ′）
ｄ（ｑ－ｑ′） （Ｄ）

→

〈ｑ｜［ｑ^，ｐ^］｜ｑ′〉＝－ｉ（ｑ－ｑ′） ｄ
ｄ（ｑ－ｑ′）〈ｑ｜ｑ′〉

继而考虑到

〈ｑ｜［ｑ^，ｐ^］｜ｑ′〉＝ 〈ｑ｜ｑ^ｐ^｜ｑ′〉－〈ｑ｜ｐ^ｑ^｜ｑ′〉
考虑到

〈ｑ｜ｑ^＝ｑ〈ｑ｜ｑ^｜ｑ〉＝ｑ｜ｑ〉

〈ｑ′｜ｑ^＝ｑ′〈ｑ′｜ｑ^｜ｑ′〉＝ｑ′｜ｑ′
烅
烄

烆 〉
（Ｅ）

于是

〈ｑ｜［ｑ^，ｐ^］｜ｑ′〉＝ （ｑ－ｑ′）〈ｑ｜ｐ^｜ｑ′〉
与式（Ｃ）比较，得

〈ｑ｜ｐ^｜ｑ′〉＝－ｉ ｄ
ｄ（ｑ－ｑ′）〈ｑ｜ｑ′〉

再如果分别让出现在自变量微分中的ｑ′和ｑ保持不变，则

〈ｑ｜ｐ^｜ｑ′〉＝
ｉｄ

ｄｑ
〈ｑ｜ｑ′〉

－ｉ ｄ
ｄｑ′

〈ｑ｜ｑ′
烅

烄

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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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从方程的左侧和右侧，作用右矢和左矢，并且，利用量子力学的基本关系式

｜ｑ〉〈ｑ｜≡Ｉ
并且，用偏导数代替式中的全导数，以用于一般的多自由度场合，即

ｐ^｜ｑ〉＝ｉ
ｑ｜ｑ〉

〈ｑ｜ｐ^＝－ｉ
ｑ

〈ｑ
烅

烄

烆 ｜
（Ｆ）

另一方面，考虑到量子力学中的完备性关系式

｜Ψ〉＝∫ｄｑ｜ｑ〉〈ｑ｜Ψ〉→１＝∫ｄｑ｜ｑ〉〈ｑ｜

首先用动量算符左乘完备性关系式，得

ｐ^＝ｐ^∫ｄｑ｜ｑ〉〈ｑ｜＝∫ｄｑｐ^｜ｑ〉〈ｑ｜＝ｉ∫ｄｑ 
ｑｑ（ ）〉〈ｑ｜

＝ｉ∫ｄｑ 
ｑ

（｜ｑ〉〈ｑ｜）－｜ｑ〉
ｑ

〈ｑ［ ］｜

＝ｉ （｜ｑ〉〈ｑ｜）
＋∞

－∞
－∫ｄｑ｜ｑ〉

ｑ
〈ｑ［ ］｛ ｝｜

（Ｇ）

继而再用动量算符右乘完备性关系式

ｐ^＝∫ｄｑ｜ｑ〉〈ｑ［ ］｜ｐ^＝∫ｄｑ［｜ｑ〉〈ｑ｜ｐ^］＝－ｉ∫ｄｑ｜ｑ〉
ｑ

〈ｑ（ ）［ ］｜

比较两式可知，仅仅当满足如下所述的边界条件：

（｜ｑ〉〈ｑ｜）
＋∞

－∞
＝０ （Ｈ）

即波函数需要满足无穷远处等于零的条件，上述关于动量算符的两种表述才可能一致。此时

ｐ^＝－ｉ∫ｄｑ｜ｑ〉
ｑ

〈ｑ［ ］｜

这样，人们最终得到量子力学中动量算符的数学表述①。
的确像人们指出的那样：“你有你的量子力学，他有他的量子力学”，笔者不能断言此处援

引的推导过程是否是一个相对最好的推导。不过如果局限于经典量子力学的陈述规范，应该

说整个推导是一个较为优秀或者“大致通达”的推导。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这种推导并

不具有真正的数学意义，而只能被视为不考虑逻辑前提的一种纯粹“约定式”的推导。而且，即

使作为一种约定，人们仍然可以发现一系列彼此逻辑相悖的地方。
首先，重新考虑作为整个推理基础的量子化条件

［ｑ^，ｐ^］＝ｉ
显然，式左表示不同算子所构造的一种新的“运算规则”，而式右只是某一个特定的“数”，两者

不可相提并论，相应存在完全不同的数学特征。可以说，将两种完全不同的数学概念混为一

谈，是导致经典量子力学出现种种逻辑悖论和形式表述并不统一的最大隐患之一。也正因为

这个前提性毛病的存在，经典量子力学针对算符所构造公式作的过程，根本不是以如何保持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再次指出，笔者以为此处引用的推导从最基本的逻辑前提出发，因此，可以称之为经典量子力学中相关证明中最优秀的

证明之一。但是，这些证明仍然是通过杜撰概念，再证明结论，所以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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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一致性”为本质内涵的数学推导过程。如果说，现代物理史学家十分自豪地将量子力学

的发展历史称之为“发展‘概念’的概念史”，那么，这些算符表示式，同样只能被人们视为一种

“以形式上的模仿”为唯一依据的一种纯粹的“人为认定”过程。
例如，让人们重新比较经典量子力学算符推演中两个最常用的表述，即前面的式（Ｂ）和式

（Ｅ）

ｘ^｜Ψ〉＝ｘ｜Ψ〉→ｘ^～ｘ≠
〈ｑ｜ｑ^＝ｑ 〈ｑ｜ｑ^｜ｑ〉＝ｑ｜ｑ〉

〈ｑ′｜ｑ^＝ｑ′〈ｑ′｜ｑ^｜ｑ′〉＝ｑ′｜ｑ′
烅
烄

烆 〉
两者显然表示了完全不同数学内涵。

继而，经典量子力学中基本公式

〈ｑ｜ｑ′〉＝δ（ｑ－ｑ′）
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约定，它用以表示人们赋予所谓“基矢量”的一种“正交归一”特征。但是，对

于数学上的δ函数则不然，它通常又被人们称为“分布函数”，作为一个特定的算子（或者广义

函数），表现对于函数空间中不同函数的一种“筛选（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功能。因此，仅仅因为人们选

择了一个相同的符号，就可以把式（Ｃ）所示，数学上属于δ函数的基本特性用于“另一种功能

性”算子之上呢？事实上，也正因为，量子力学基本公式中的这个δ函数是用以表现“正交归

一”功能的，所以前述构造过程中进行如下所示的推导时：

〈ｑ｜ｐ^｜ｑ′〉＝－ｉ ｄ
ｄ（ｑ－ｑ′）〈ｑ｜ｑ′〉→ 〈ｑ｜ｐ^｜ｑ′〉＝

ｉｄ
ｄｑ

〈ｑ｜ｑ′〉

－ｉ ｄ
ｄｑ′

〈ｑ｜ｑ′
烅

烄

烆
〉

怎样分别让出现在自变量微分中的ｑ′和ｑ保持不变，它们的数学意义又是什么呢？

人们还可以看到，在上述推导过程中，几乎到处存在随意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微分和积

分次序进行变换的问题。事实上，在式（Ｇ）所示的推导过程中，那个最初的前提性推导

ｐ^＝ｐ^∫ｄｑ｜ｑ〉〈ｑ｜→ｐ^＝∫ｄｑｐ^｜ｑ〉〈ｑ｜→ｐ^＝ｉ∫ｄｑ 
ｑ｜ｑ（ ）〉〈ｑ｜

并不存在。因为，无论使用式（Ｆ）所示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都只能有

ｐ^＝ｐ^∫ｄｑ｜ｑ〉〈ｑ｜→ｐ^＝±ｉ
ｑ∫ｄｑ｜ｑ〉〈ｑ｜

所以，甚至都谈不上式（Ｇ）推导过程中所出现的分部积分问题。
当然，在幺正算子

｜ｑ〉〈ｑ｜≡Ｉ
与所谓无穷远处的边界条件

（｜ｑ〉〈ｑ｜）
＋∞

－∞
＝０

乃至完备性关系式

１＝∫ｄｑ｜ｑ〉〈ｑ｜

这样一些涉及到同一个形式量的不同表述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逻辑不相容问题。
总之，与我们重新进行量子力学形式系统构造时，必须保持概念的严格统一，一切仅仅从

对于被研究物质对象的“理想化”认定作为唯一基础完全不同，经典量子力学在建立之初，就抛

第１３章　量子力学若干基本概念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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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了自然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的概念一致性、逻辑相容性等这样一些基本原则，以一种简单的

“形而上学”和“实用主义”的方式，随意“杜撰”着概念，“制造”着无需考虑数学严谨性，让人们

看不懂的愈益复杂的方程。因此，仍然严格逻辑相容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本身只能拼凑而得

的这样一些基本事实，Ｄｉｒａｃ在其著述中基本上不给任何“证明”，心安理得地将这样一些人为

提出的数学变换视为一种“创造”，或者直接称之为“有趣的游戏”更为准确。应该可以相信，也

正是基于完全同样的理由，Ｌａｎｄａｕ仅仅在其所著《理论物理教程》的《经典量子力学》卷的序言

中，才公开提出“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这样一个“普遍存在于整个理

论物理”之中足以令所有人深刻反思的真实。其实，Ｌａｎｄａｕ这一断言本身就极为难得，对于人

们重新理性地认识量子力学乃至恰当评价目前的理论物理体系，具有一种深刻的启示性意义。

１３．４．３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矩阵方程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相异性

如果作为一种历史痕迹的记忆，人们仍然愿意使用经典表述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

ｉ
ｔ－Ｈ（ ）＾Ψ（ｘ，ｔ）＝０

那么，正如以上分析指出的那样，仅仅属于待求函数的那个定态部分

φ（ｘ）∶Ψ（ｘ，ｔ）＝φ（ｘ）ｆ（ｔ）
以及相关的定态方程

（Ｈ^－Ｅλ）φλ ＝０
作为一种“过分粗糙”的近似表述形式，或许还能够在某些简单情况下用以刻画某种“量子作

用”，表现这种作用对于粒子系统运动学状态所产生的一种在“几率”意义上的影响。
至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中原来属于“动力学”分析的那个部分

ｉ
ｔ－Ｅ（ ）λ ｆ（ｔ）＝０

从形式系统的“有限论域”考虑，它已经超越了经典量子力学需要和可能表现的范畴，而如果从

形式逻辑考虑，则由于方程中算子的系数恒为虚数，对于希望表述的物理内容没有任何影响。
因此，这个古典的形式表述本质上只成为一种纯粹的“空言”陈述。

事实 上，已 经 做 出 证 明，也 仅 仅 局 限 于 这 种 “空 言 陈 述”的 特 定 意 义 上，在 所 谓 的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和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的“矩阵”方程之间，才可能保持逻辑相容，即

ｄＡ^（ｘ，τ）
ｄτ ＝Ａ^

ｔ＋１
ｉ

［Ａ^，Ｈ^］
〈Ａ〉Ｓｃｈ ＝ 〈Ψ（ｘ，τ）｜Ａ^（ｘ）｜Ψ（ｘ，τ）〉

〈Ａ〉Ｈｅｉ＝ 〈Ψ（ｘ）｜Ａ^（ｘ，τ）｜Ψ（ｘ
烅
烄

烆 ）〉

τｄｏｍａｉｎｏｆｑｕａｎｔｕｍ

（１３．４．５）

也正因为此，经典量子力学中的时变算子恒为“幺正”算子，对于解函数最终表示的几率分布没

有任何影响。
至于，那个勉强能够反映一些量子作用信息的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则与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提

出的矩阵方程毫无关联。

１３．４．４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矩阵方程与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力学的无关性

当然，在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的矩阵方程与经典理论中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表述形式之间，除了在“表观”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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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似乎给人们一种“一致性”的错觉外，

ｄＡ^（ｘ，τ）
ｄτ ＝Ａ^

ｔ＋１
ｉ

［Ａ^，Ｈ^］≠ｄＦ（ｘ，ｔ）
ｄｔ ＝Ｆ

ｔ＋｛Ｆ，Ｈ｝ （１３．４．６）

τｄｏｍａｉｎｏｆｑｕａｎｔｕｍ　　　ｔ∈ｄｏｍａｉｎ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ｍｅｃｈ
两种形式表述之间毫无关联，而且，由于存在量子效应的存在，粒子系统的运动学自由度发生

变化。因此，与两种形式表述定义域对应的“状态空间”都完全不同。

１３．５　经典量子力学中的测量歧义

经典量子力学研究中，在Ｄｉｒａｃ赋予“形式模仿”对某一个形式系统的构造具有前提性的

独立意义的同时，又将“测量”界定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形式量”，直接引入到一个形式表述的

理论体系之中，或许再一次生动体现了他对于他所说“数学形式美观性”的一种特别偏爱。事

实上，这也是自Ｎｅｗｔｏｎ开创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以来，继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首次将不同“观察者”引入形

式表述系统之后的又一次重大事件，将独立于自存物质世界的“测试者”引入了形式系统之中。
从哲学理念考虑，尽管曾经对于量子力学的理解有所差异，但是，恰恰是Ｄｉｒａｃ，他忠实地承继

和遵循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自然科学中一种纯粹“人文化”思想，本质上否定了物质世界能够独立于“主

观意志”而存在。事实上，也仅仅于此，人们才可能相信物质世界为什么能够满足依赖于一种

纯粹的“人为想象”，或者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说的“直觉和顿悟”构造出来的形式系统。
正因为此，在如何认识和对待经典量子力学中出现的“测量”，属于量子力学基础研究中的

另一个存在严重争议的重大问题。
或许可以视为出于自然科学研究者对于自然科学研究中“一般（正常）理性认识”的理解，

一些学者在其著述中明确指出：“我们称‘物理量’而不像Ｄｉｒａｃ那样称‘可观察量’的原因也是

为了不过分强调测量。量子力学中的物理量很多，并不是个个都可以测量的；且不说Ｒｕｎｇｅ
Ｌｅｎｚ一类的物理量，就是极为常见的物理量轨道角动量的平方Ｌ２ 也未见有人指出它的直接

测量方法。对于‘测量’一词本身，我们也只限于作一般的理解，即理解为像核物理实验或者粒

子物理实验中那样的测量。在‘量子力学’的基本问题研究中，有一个很大的领域，称之为‘测

量理论’，本书不涉及这个理论。对于不确定关系，我们只把它看成是在任何统计系统中Ｘ 和

Ｐ 两个物理量的不确定度之间的一个必然联系。我们不认为测量是造成不确定关系的原因，
因为这个关系说的是测量以前的事，而不是测量之后的事。我们不认为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的那些

‘实验思想’是不确定关系的恰当解释。由于含时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只在测量之前成立，以五

条基本原理为基础的量子力学，除了给出测量结果的预言之外，并不涉及测量过程以及测量以

后的事情。所以本书不说‘测量位置会使动量受到不可控制的干扰’或者‘波包的编缩’一类

的话。”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学者在其著述中则提出“要讲量子力学的物理原理，我认为最好还是

从物理上把基本原理讲清楚，不要采取公理化的讲法”这样一个应该同样合理的主张。该著者

还更为坦白和直率地指出：“本书把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测不准原理真正放到了最基本的第一原理的

位置。测量是量子力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测不准是量子力学的精髓。我不赞成回避测量问题，
把测不准改成含糊其辞的不确定。正像被誉为物理学之良心的Ｐａｕｌｉ所说，量子力学的建立，
是以放弃对物理现象的客观处理，亦即放弃我们唯一地区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能力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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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

在该著述中，著者还接着写了这么一段话，即：“对于量子力学的理解，我想Ｐｌａｎｃｋ的被戏称为Ｐｌａｎｃｋ原

理的下面的一段话是恰当的：‘一项重要的科学发明创造，很少是通过逐渐争取和转变它的对手而获得成功

的。Ｓａｕｌ变成Ｐａｕｌ（圣经典故）是罕见的事。一般情况是，对手们逐渐故去，成长中的一代人从一开始就熟悉

这种观念。这是未来属于青年的又一实例。’”
可以相信，当第一段引文的著者十分谦虚和真诚地自认“我们的立场是相当保守的”，并且将如何认识它

们归结为量子力学研究中“下一个层次所应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其实，这样一些陈述恰恰是十分自然和朴素

的。而且，这些似乎“过分平凡”的理念，恰恰反映了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研究中“正常理念或者一般性原理”一

种“必需”的本原意义上的追求。而在另一方面，第二段引文所反映的事实和理念，真实地刻画了存在于整个

经典量子力学体系的一种真实，从而本质地揭示了现代量子力学研究中实际存在的一种“反常认识”基础。
尽管人们能够从这个陈述中不难体会到著者为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所承受的艰难以及一种极为难得的真

诚，但是，将“认识反常”明确界定为一种“正常认识”的必然或者前提，那么，最终只能陷入为该著者所确信的

“第一性原理”引起的种种悖谬的理念之中。

显然，统一两种完全相悖理念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或许目前争辩双方都共同否定的一种认

识：否定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切“反常认识”和“认识反常”；否定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和Ｄｉｒａｃ重新灌输给

人们的“第一性原理”；彻底否定Ｐａｕｌｉ以他的“科学良心”而得以深刻揭示的，只能以“放弃对

物理现象的客观处理，亦即放弃我们唯一地区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能力”为代价，充斥于２０
世纪主流科学世界的种种荒谬理念。

事实上，远远不止于一种“科学良心”或者“科学道德”的需要，而是因为在自然科学研究中

一旦赋予“认识的反常”以一种合法地位，那么，这个“反常的认识体系”或许能够像 Ｈｅｉｓｅｎ
ｂｅｒｇ所说的那样仅仅被“实用主义”地视之为一种纯粹的“实验室数据系统”，但是，实验无以

穷尽，一个几乎到处充斥着“认识悖论”和“认识矛盾”的认识体系，必将重新成为人类理性认识

大自然的严重障碍。

１３．５．１　关于力学量不同经典认定方式的独立意义及其逻辑悖论

在经典量子力学陈述中，在如何形式地界定“力学量”的问题上，存在一个“前提性”的基本

认定

〈Ａ〉＝ 〈Ψ｜Ａ^｜Ψ〉 （１３．５．１ａ）
它表示，如果某一个量子系统的一个特定的力学量Ａ 需要得以确定，那么，由于在经典量子力

学体系中，任何力学量都唯一地对应着一个确定的力学量算子，一旦量子系统的“态函数”Ψ
得以确定，该力学量也必然能够在“形式上”得以“唯一”的确定，即

Ａ^（Ａ）∶｜Ψ〉→ 〈Ａ〉 （１３．５．１ｂ）
人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种逻辑蕴涵关系，从而赋予“态函数”在确定量子系统一切力学量方面

具有一种“形式上”的确定性意义，尽管经典量子力学又同时指出，由此决定的力学量仅仅是一

种“几率”表述形式。
人们同时还指出，尽管力学量表述只具有几率意义，但是，既然是力学量，那么它必须被视

为一种“物理实在”。因此，对应于任何一次确定的“测量”，量子系统的力学量值必须同时具有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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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意义。为了表现力学量必须具有的确定性物理意义，于是，仿照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

（Ｈ^－Ｅλ）｜Ψλ〉＝０ （１３．５．２）
在经典量子力学中，人们又提出另一个关于力学量的一般假设，即对于由力学量算子所构造的

本征方程

（Ａ^－Ａκ）｜φκ〉＝０ （１３．５．３ａ）
同样具有一种“独立”意义，其本征值Ａκ 表示某一次任意的“特定测量”中实际测得力学量Ａ
的确定量值。当然，如果考虑经典量子力学赖以存在的另一个“独立”陈述，即“态叠加定理”，
于是

｜Ψ〉＝∑｜φ〉〈φ｜Ψ〉＝∑ｃκ｜φκ〉 （１３．５．３ｂ）

将此重新代入式（１３．５．１），有

〈Ａ〉＝ 〈Ψ｜Ａ^｜Ψ〉＝ 〈Ψ｜φ〉〈φ｜Ａ^｜φ〉〈φ｜Ψ〉

＝∑ｃ２
κＡκ （１３．５．３ｃ）

式中的系数表示力学量Ａ 呈现Ａκ 值的几率。
显然，如果我们的陈述能够到此为止，并且只要不考虑相关物理理念是否恰当的问题，那

么起码从形式逻辑考虑并没有什么不当。但是，问题在于式（１３．５．１）

〈Ａ〉＝ 〈Ψ｜Ａ^｜Ψ〉　Ａ^（Ａ）∶Ψ〉→ 〈Ａ〉
中的态函数Ψ 还需要满足另一个独立方程，即所谓的量子力学基本方程的问题，在满足定态

假设时该方程就是式（１３．５．２）。因此，当这样一系列不同的“独立”陈述汇聚在一起的时候，人

们几乎立即可以做出判断：它们充其量也只能“条件”地成立，或者说，必须为这些不同的独立

陈述给出相关的“相容性”证明。
此外，按照经典量子力学体系，态函数以及力学量算符还需要分别定义在“位置表象”和

“动量表象”两个不同的广义坐标空间之中，即

｛Ψ，Ａ^｝∈ （ｑｉ）∩ ｛Ψ，Ａ^｝∈ （ｐｊ） （１３．５．４）
因此，除了上述的“相容性”问题以外，还存在经典量子力学中两种不同表象之间能否严格逻辑

相容的前提性问题。
作为一个基本上并无本质意义的示例，人们曾经指出，在讨论经典量子力学中的“一维无

限深势阱”时所碰到的解的“不同一”问题。此时，质量为ｍ 的粒子处于势函数为

Ｖ（ｘ）＝
０ （－ａ＜ｘ＜ａ）

∞ （｜ｘ｜≥ａ｛ ）
的外场之中，解得的定态能量本征值为

Ｅｎ ＝ｎ２ π２２

１８ｍａ２　ｎ＝１，２，…

基态时的定态波函数为

Ψ１（ｘ）＝ １槡ａｃｏｓπｘ
２ａ　｜ｘ｜＜ａ

将其转换为动量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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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１（ｐ）＝ １
２π槡 ∫

＋∞

－∞
ｄｘΨ１（ｘ）ｅｘｐ－ｉｐｘ（ ）

相应得到基态动量分布几率

Ｐ１（ｐ）＝｜φ１（ｐ）｜２ ＝π３

２ａ３ ｐ２－ π
２（ ）ａ［ ］２ －２

·ｃｏｓ２ ｐａ（ ）
（１３．５．５ａ）

但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Ｐａｕｌｉ，汤川秀树等“直接从动量表象的概念”出发，提出基态仅仅存在两个分立

的动量

ｐ′＝±π
２ａ

相应的动量分布几率为

Ｐ′１ ｐ′＝π
２（ ）ａ ＝Ｐ′１ ｐ′＝－π

２（ ）ａ ＝ １
２

（１３．５．５ｂ）

因而出现了经典量子力学形式表述逻辑不相容的问题。

之所以不称这样的示例具有本质意义，绝对不是希望表示对任何一次“证伪”本质上都具有确定性意义

的论断构造一种逻辑否定，只不过这样的示例性陈述实在过分“平凡”了，比其严重得多的例证在经典量子力

学中几乎比比皆是。其实，在经典量子力学陈述中，除了为“算符”直接构造所谓的“经典对应”规则以外，人们

还进一步提出诸如Ｂｏｈｍ规则

Ａ（ｘ，ｐ）＝ １
２

［ｆ（ｘ）ｇ（ｐ）＋ｇ（ｐ）ｆ（ｘ）］→Ａ^（ｘ^，ｐ^）
ｄｅｆ １

２
［ｆ（ｘ^）ｇ（ｐ^）＋ｇ（ｐ^）ｆ（ｘ^）］

以及 Ｗｅｙｌ规则

Ａ（ｘ，ｐ）＝∫
＋∞

－∞
ｄξ∫

＋∞

－∞
ｄζａｅｘｐ（ｉξｘ＋ｉζｐ）→Ａ^（ｘ^，ｐ^）＝∫

＋∞

－∞
ｄξ∫

＋∞

－∞
ｄζａｅｘｐ（ｉξｘ^＋ｉζｐ^）

显然，这些本身就逻辑地意味着自我否定的不同人为认定，对于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体系逻辑虚相容性在本质

上就构成了一种逻辑否定。甚至，节６．２针对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分析所作的重新探讨，指出经典分析事实上

根本没有真正理会量子力学基本方程的事实，同样要格外本质和重要得多。因此，不仅这些不同陈述之间逻

辑不相容现象几乎到处存在，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对于自 Ｎｅｗｔｏｎ开创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以来，这样一种完

全违背科学基本原则的反常现象，人们似乎已经不再感到任何奇怪了。
正因为此，在参考文献所列著述中，个别著者能够明确指出经典量子力学研究中实际上存在着“并不服

从所谓量子力学基本方程的事实”更具本质意义，并且，也相合于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分析本质上并没有真正

理会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真实。当然，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那样，这样一种具有更为深刻内涵的揭示，相应存

在一个并不恰当的解释，即“（量子力学研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过程：一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客体在不受研

究者干扰时的运动，这时波函数的变化遵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另一种是作为研究主体的观测者对于观测对象

的测量过程，这时的波函数的变化过程称之为‘波包的缩编’，根据波函数的统计诠释的规则来计算。”这样一

种解释最终只能将人类的自然科学研究归结为其所笃信的“第一性原理”之中，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形形色

色的紊乱概念和逻辑悖论。

１３．５．２　量子力学引入“测量”称谓的本质原因及其蕴涵逻辑悖论

在某些量子力学著述中，引入了如下所述的与“量子力学”中“测量”相关的若干基本命题

以及一个基本说明：
命题一：测量必然要改变客体的状态；
命题二：测量在本质上也是量子的。测量时仪器与客体的量子关联（有时也叫纠缠Ｅｎｇ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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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ｎｇｌｅｍｅｎｔ）必然会破坏原来存在于客体的量子关联态（或量子相干性）；
命题三：在测量以前，并不存在任何信息（即各种实验数据）。
为了说明这三个命题，我们希望强调：测量不是一种“反映”过程，而是一种“变革”过程，而

这个道理并不自量子力学开始，它在经典物理学中早已存在，只不过大家不注意罢了。
其实，在以上陈述中，一旦给出了“这个道理并不自量子力学开始，它在经典物理学中早已

存在，只不过大家不注意罢了”的补充说明，那么，对于人们所关注的“量子力学”中的“测量”，
以上的所谓三个命题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告诉人们，它仅仅相当于科学上的一个“空话”陈述。
当然，如果更明确地说，以上提出的三个命题，只涉及前面另一引文中提到的那个“在‘量子力

学’的基本问题研究中，有一个很大的领域，称之为‘测量理论’”的讨论范畴。因此，这些所谓

的测量命题，与人们对量子力学基本理论体系中所关注的“测量”风牛马不相及，没有任何本质

意义。
那么，为什么在经典量子力学理论体系中，需要给“测量”以一种独特的地位呢？其实，最

为本质的原因仅仅在于：对于式（１３．５．３）所示，由“力学量算符”所构造的本征方程

（Ａ^－Ａκ）｜φκ〉＝０
被人们赋予了一种“独立”意义，相应使原来由量子力学基本方程

（Ｈ^－Ｅλ）｜Ψλ〉＝０
所确定的“态函数”发生了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使整个经典量子力学体系出现了一种明显的逻

辑悖论。因此，既然整个经典量子力学体系仅仅基于人们“心理活动”而得以创造，那么，为了

起码能够获得一种“心理”上满足，或者能够维护这个理论体系在“心理效应”上的一种的合理

性，人们才不得不把由于“力学量算子”引起量子系统的状态变化归结为一种“测量”效应。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是由于在经典量子力学中，人们不能不为在“力学量算符”和

与该力学量的“测量”之间构造一种逻辑关联的缘故，即

Ａ^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ｎＡ （１３．５．６ａ）
否则，人们无法做出一种哪怕仅仅是“心理意义”上的一种说明，以解释“力学量算符”对于“波

函数”所表示的“量子力学状态”必然造成的变化。这样，一个本不该属于量子力学基础理论分

析范畴的“测量”问题，不得不被“反常”地纳入到这个理论体系之中

Ａ^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ｎＡ ∈ｑｕａｎｔｕｍ （１３．５．６ｂ）
也就是说，属于量子力学中的“测量”并不满足前面提到的“测量三命题”，并且，“测量”已经被

界定为形式系统中的一个形式量，与一个只能在抽象意义上存在的特定“算符”构成了逻辑

关联。
此处，我们不妨重新回顾前面曾经引用的陈述：“量子力学中的物理量很多，并不是个个都

可以测量的；且不说ＲｕｎｇｅＬｅｎｚ一类的物理量，就是极为常见的物理量轨道角动量的平方Ｌ２

也未见有人指出它的直接测量方法。”显然，这种十分自然的陈述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人们

甚至可以说，这也是任何一个量子力学研究者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事情。但是，当“力学量算符”
的作用通常引起“状态”变化时，人们不得不将这种变化在形式上转嫁到另一个独立事实“测

量”上。因此，对于经典量子力学体系中的“测量”，它的全部寓意仅仅在于与“算符”之间的一

种联系，即将某一个人为想象的“抽象算符”通过该算符所构造“本征值方程”所产生对“态函

第１３章　量子力学若干基本概念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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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影响，通过一种纯粹“抽象”意义上的“测量”加以表述。
也就是说，在经典量子力学中，“测量”本质上已经成为一种“形式”量，它完全独立于“与该

算符所对应的实验”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当然，也根本与人们如何具体安排一个特定实验的

“操作规程”毫无关联。因此，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存在价值仅仅在于：人们希望它能够为独立

“力学量算符”对量子系统“状态”的变化提供一种依据。当然，当经典量子力学的创建者们在

他们构建这个理论体系之始，已经公然提出“抛弃一切基本概念必须保持严格同一”的束缚，凭

借他们的“心智”活动在不断“创造”理论体系，那么，因为作为整个陈述基础的“基元语汇”存在

着歧义，所以这个陈述系统必然始终充满矛盾。

１３．５．３　“测不准原理”对于整个自然科学体系的一般性意义

对于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首先提出的测不准原理

ｑｐ－ｐｑ＝ｉ≠
Δｘ·Δｐ＝
Δ·ΔＬ＝
Δｔ·ΔＥ＝

烅
烄

烆 
如果舍弃这个表述中隐含的逻辑不对应问题，而仅仅将其视为量子效应对于粒子系统的状态

空间所产生的一种约束

δｘｉ·δｐｉ＝λ
δｉ·δＬｉ＝λ
δｔ·δＥ＝

烅
烄

烆 λ
　ｉ＝１，２，…，３ｎ　λ＝１，２，… （１３．５．７）

那么，“测不准原理”仅仅属于量子力学，它表示作用在粒子系统之上“客观”存在的量子效应，
对于状态空间中的广义坐标构造的真实约束。这种约束关系的存在同样是客观的，完全“独立

于”任何人的主观意志。
但是，如果把“测不准原理”理解为一种具体的“测量”操作，即将前面曾经引用的关于量子

力学测量的“三个基本命题”修正为一般命题：
命题一：测量必然要改变客体的状态；
命题二：测量仪器的存在必然会破坏原来存在于客体的独立性；
命题三：在测量以前，并不存在任何信息（即各种实验数据）。
那么，“测不准原理”并不仅仅属于量子力学，还属于整个自然科学体系。并且，此时的“测

不准原理”，在本质上仅仅刻画了一种“过分平凡”的普遍真实，它根本相异于量子力学需要表

述的量子约束条件。

１３．６　关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对量子力学质疑的回答

现在，大体按照一般量子力学著述的叙述，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针对量子力学的批判归于如下四个

不同问题：
（１）如何解释ＥＰＲ佯谬？

（２）量子力学为什么是统计性的？

（３）什么是物理实在？

（４）量子力学对于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备的吗？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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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相应做出回答。

１３．６．１　ＥＰＲ佯谬

原则上，应该类似于文献［３］，围绕“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备的吗？”这个

命题，对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ＰｏｄｏｌｓｋｙＲｏｓｅｎ针对经典量子力学理论提出的质疑，即人们通常所说的

ＥＲＰ佯谬所作的解释是较为恰当的。但是，为了做出较为细致的分析，避免与上面提到的另

外几个问题重复，此处按照另外一些著述的提法，仅仅将ＥＲＰ佯谬界定如下的特定的意义：
如所周知，一个粒子在一维空间中运动时，其动量算符为

ｐ^＝－ｉ
ｘ

相应存在对易关系

［ｘ^，ｐ^］＝ｉ
现在，考虑一个二粒子系统，则不难验证，存在另一个对易关系

［ｘ^１－ｘ^２，ｐ^１＋ｐ^２］＝０ （１３．６．１）
根据量子力学基本原理，它们存在共同的本征态。其中，允许存在

ｘ１－ｘ２ ＝ａ＝ｃｏｎｓｔ
ｐ１＋ｐ２ ＝

烅
烄
烆 ０

（１３．６．２）

于是，该推论向人们展现了一种“反常”状态：两个以相反方向运动着的粒子，却能够始终保持

彼此之间的距离不变。
针对这样一个明显存在的悖论，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如下的解释：
ＥＰＲ提出的问题十分尖锐，也十分重要。实际上，它强烈暗示我们：量子力学中引入反粒

子态是必要的，而且，反粒子的波函数也是毫不含糊地被确定了。
解释粒子１是正粒子，其波函数是熟知的

Ψ（ｘ１，ｔ）＝ｅｘｐ ｉ


（ｐ１ｘ１－Ｅ１ｔ［ ］）
其中，粒子的动量和能量都大于零。可以相信，ＥＲＰ态中的第二个粒子只能是一个反粒子，其

波函数为

Ψ（ｘ２，ｔ）＝ｅｘｐ ｉ


（ｐ２ｘ２－Ｅ２ｔ［ ］）＝ｅｘｐ－ｉ


（ｐ１ｘ１－Ｅ１ｔ［ ］）
其中

ｐ２ ＝－ｐ１ ＜０　Ｅ２ ＝－Ｅ１ ＜０
于是，当ＥＲＰ二粒子态为一对正反粒子组成的体系时，它们具有相同的平行动量和彼此之间

保持不变距离，一切都合理了。
现在，姑且不论在宇宙中收集反粒子的实验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同时也允许让我们假设此

处针对一对“正反粒子集合”所构造的波函数的确能够成为一种完全成功的描述。但是，充其

量只能将其视为属于与ＥＰＲ所说的双粒子系统完全独立于另一个粒子系统的成功陈述。也

就是说，仅仅从一般的证明逻辑考虑，由于论证的逻辑主体不再同一，此处的所谓解释对于

ＥＰＲ悖论没有任何意义。而且，采取不断借助改变“概念”原有内涵，以构造相关物理学解释

的方法，似乎已经成为现代物理学研究中一种见怪不怪的幼稚和原始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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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于以上界定的ＥＰＲ悖论，如果人们讨论的仅仅属于“经典量子力学”中的一般双

粒子系统，并且，认为式（１３．６．１）所示的推论是一个不合理的存在，那么，符合于“证伪学说”的一

般原则，应该认为，它已经足以对于经典量子力学体系构成一种具有确定意义的逻辑否定。
但是，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人们还可以发现，在经典量子力学中，以所谓“Ｈｉｌｂｅｒｔ线性空

间”为基础所构造的整个“算符”理论其实是一个荒谬的理论体系。而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正是抓住了量

子力学“算符理论”在逻辑上几乎到处存在的漏洞，构造了如式（１３．６．１）所示的一个“反常”对

易式

［ｘ^１－ｘ^２，ｐ^１＋ｐ^２］＝０
继而，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导得那个最终的悖谬结论。

事实上，如果一个粒子系统的确存在某一种“量子效应”，那么，作用在“状态空间”的不同

“广义坐标”上的量子约束

δｘｉ·δｐｉ＝λ
δｉ·δＬｉ＝λ
δτ·δＥ＝

烅
烄

烆 λ
　ｉ＝１，２，…，３ｎ　λ＝１，２，…　τｑｕａｎｔｕｍ

同样表现了一种物理真实的存在。但是，当且仅仅当广义坐标以此处所示的一种“对偶量”的

形式出现时，那个量子约束才可能存在。因此，如果认识到这样一种物理实在，那么，对于那个

“反常”对易关系式中为相关“算符”所定义的两组力学量（ｘ１－ｘ２）和（ｐ１＋ｐ２）之间既不存在什

么“共存”关系，也不存在“对偶”关系。当然，由它们构造的“对易关系”本身就完全不恰当，不

存在与其对应的物理基础。

１３．６．２　量子力学“统计诠释”的物质基础

尽管人们已经指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其实是完全支持Ｂｏｒｎ对于量子力学的统计诠释的。但是，
这并不等于整个问题已经获得完全的解答。事实上，为了准确认识和回答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为什么提

出量子力学是统计性的质疑，人们必须首先明确到底何为“Ｂｏｒｎ统计诠释”确切内涵这样前提

性的问题。如果引用《物理大百科全书》在“量子力学”条目关于“概率考虑”一栏中的陈述，目

前正统量子力学大概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
“限制实验工作者描写物理系统的能力的不确定原理和互补原理，必然会同样限制实验工

作者对这个系统测量的能力…… 普遍地说，假定已经知道系统处于可观察量Ａ 的对应本征值

ａ的本征态上，那么，对于在某种程度上于Ａ 互补的任何可观察量Ｂ，就不可能预言Ｂ 的许多

可能值中哪一个被观测到。但是，预言随后可能找到的可观察量Ｂ 等于它的某一个本征值ｂ
的相对概率Ｐａ（ｂ）则是可能的。

这种形式表述包含这样的基本性质，若从单个系统所作的每次测量得到的新的知识，就必

然会失去过去得到的一些知识，或者使这些知识变成为不真实。事实上，这个形式体系导致了

不确定关系

Δｘ·Δｐ≥
２

Δ·ΔＬ≥
２

Δｔ·ΔＥ≥

烅

烄

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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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格推导。例如，对处于Ａ＝ａ的系统测量Ｂ，可以发现Ｂ精确地等于ｂ，但是，由于测量的

动作必然且不可避免地扰动了系统，结果测量之后的系统处于新的本征态之上。也就是说，在

测量以后，Ａ＝ａ不再是确定的，而找到Ａ＝ａ的概率为Ｐｂ（ａ）。
因此，包含在这个形式系统中的下述原则得到了很好确立：虽然可能预言对全同系统作大

量观测的平均值，但对单个系统的一次测量结果一般却是不能预言的，大多属于概率的问题。”
显然，从以上陈述希望告诉人们以下这样几件事实：
（１）通常情况下，量子力学所表述的力学量仅仅具有统计意义；
（２）如果从物理现象本身考虑，力学量出现不确定的原因是源于“测量”对于测量前确定

状况的干扰；
（３）从原理上考虑，力学量的不确定性则源于“不确定原理”和“互补原理”。
人们可以将这样一些事实视为正统量子理论对于“统计诠释”所作的界定。可以相信：除

了第一条能够视为对“统计表述”事实本身的肯定，其他两点恐怕是不能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接受的，否

则，他不可能提出对于其他问题的质疑。
事实上，正如一般研究者所确认的那样，测量理论并不属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自身讨论的范

围。因此，从一般的思维原则考虑，如果将量子力学的统计诠释仅仅归结为一种“测量”效应，
并没有真正构成对于量子力学统计诠释一种可以接受的合理解释；另一方面，如果将量子力学

的统计诠释归于“测量”效应，那么，在逻辑上它明确表示：量子力学中的“态函数”并不能真正

视为一种通常意义上对于“物理学状态”，以及属于这个“物理学状态”的一切物理量，构成一种

在“形式意义”上必需的明确认定，哪怕此处的“形式认定”仅仅具有一种“概率”意义。实际上，
笔者相信，对于经典量子力学中的“态函数”并不具备物理学中“态”通常必须具备的物理意义，
才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对于量子力学不具“完备性”批判的一种准确意义。如果的确是这样一种意义上

的批判，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正如前面分析已经指出的那样，由于经典量子力学中的“力学量

算符”不仅被人们赋予了一种“测量”意义，而且，力学量算符所构造的本征方程

（Ａ^－Ａκ）｜φκ〉＝０
同样被人们赋予了一种“独立”意义，这样，对于定态量子力学基本方程

（Ｈ^－Ｅλ）｜Ψλ〉＝０
所认定的“状态”必然失去了任何一个被称之为“态函数”必须具备的基本物理意义。也正因为

此，一些学者能够力排众议，明确提出量子力学不可能回避“测量”，并且将“测量”称之为量子

力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的确十分不容易。
然而，可能除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以外，人们并没有真正“敏感”意识到整个经典量子力学在物理基

础以及形式逻辑两个方面“内蕴”的深刻矛盾，而这种“本原性矛盾”是永远不可能仅仅凭借人

们的“解释”而加以解决的。但是，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等将“实验操作”引入物理学，并且，企图通过改

变“概念”的模式去描述量子现象的全部思想基础正源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首先将“观察

者”引入物理学陈述，并且，借助包括改变“空间”与“时间”仅仅作为“陈述语言”这样一些无可

变更的基元理念，将仅仅暂时不知如何解释的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置于一种不可解释和不

容解释的前提性地位，以他所说的一对“矛盾着的真实”作为构造“相对论”的唯一基础，当然，
不仅他的“相对论”永远充满逻辑悖论，而且，他也绝对不可能真正理性地回答他对于量子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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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质疑。
至于，像上面第三点所说的那样，将量子力学的统计诠释归于人为提出的某种“原理”，它

相当于什么也没有真正告诉人们，没有任何本质意义。
对于Ｂｏｒｎ所说的量子力学“统计诠释”，以及与其构成逻辑对应的，为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说的

一个并不十分准确的“测不准原理”，它们得以存在的唯一基础就是那个被人们描述的“量子效

应”或者Ｂｏｈｒ所说的“量子跃变（Ｑｕａｎｔｕｎｔｒａｒｓｉｔｉｏｎ）”自身。当被描述的粒子系统存在一种

“不可知细节”的量子作用时，粒子系统原“状态空间”中的广义坐标彼此之间不再完全独立，而

处于如下所示的量子约束之中：

δｘｉ·δｐｉ＝λ
δｉ·δＬｉ＝λ
δτ·δＥ＝

烅
烄

烆 λ
　ｉ＝１，２，…，３ｎ　λ＝１，２，…

当然，由于“未可知细节量子约束”的客观存在，人们只能构造一种仅仅具有“统计意义”的形式

量，对于量子效应所“激发”粒子系统运动学状态的变化做出一种“形式上仍然需要完全确定”
的描述，从而构造了量子力学统计诠释的真正物理内涵。

需要再次指出，此处的量子约束，尽管表面上十分相似于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述的测不准原理

的形式表述，但是，两者的物理内涵并不完全一致，而且，量子约束根本独立于人们的任何特定

测量。

１３．６．３　什么是物理实在 ——— 自存物质世界的确认是进行自然科学

研究的逻辑前提

　　继而讨论“到底什么是物理实在”的问题。可以认为，这个问题直接涉及现代理论物理何

以得以存在的基础问题。为了较为明确和准确地展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或者其他研究者真实希望表达

的科学理念，不妨借用某些著述中所对应的一个如下所述的英文命题：
Ｉｓｔｈｅｍｏｏｎｔｈｅｒｅｗｈｅｎｎｏｂｏｄｙｌｏｏｋｓ？

如果纯粹按照“字译”的方式，则“到底什么是物理实在”的问题似乎又相当于：
“如果没有人看，月亮还会真的存在吗？”

这样一个十分奇特，然而相对而言寓意更为直接的命题。
还是让我们先看一看目前物理学界的一些通常认识。在“什么是物理实在”问题上，某些

关于量子力学的著述给人们提供了这样几个认识层次：
认识层次１：电子对撞机中，两个高速运行的正负电子迎头相撞，变成静止质量为原来电

子静止质量６千多倍的粒子。显然，不能认为新粒子原来就存在于电子的内部。因此，我们宁

可说粒子都是从“真空（亦可称为以太、元气）”中激发出来的。什么在激发呢？我们认为用“矛

盾”这个词还是合适的。因为当矛盾不激发时是看不见的，没有质量的。仅当矛盾被激发起

来，它的双方处于排斥、吸引和相互转化的过程时才有质量，才能被观察到；
认识层次２：因此，波粒二象性应该理解为：一个微观粒子在运动时，当它的量子相干性尚

未被破坏之前，在理论上应该当作“波”处理，用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描述，而一旦被探测到，则显

示出粒子性，这是属于两个层次之上的“二重性格”问题；
认识层次３：最后，“实在”或者“事物”同样需要分两个层次来定义。一个事物，当它独立

于人们的意识之外，未被测量以前，不妨称之为“自在之物（ｔｈｉｎｇｉｎｉｔｓｅｌｆ）”。在某种意义上，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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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绝对”的东西，不包含任何信息。然后，当它被我们测量以后，便转化为“为我之物

（ｔｈｉｎｇｆｏｒｕｓ）”，或者通常所说的“现象”，这才是“相对”的被我们认识的东西。而量子力学中

的波函数则通过虚拟的测量，把这两个层次的“物”沟通了起来。
总之：“现象非到被观察到以前，决非现象。”（Ｎｏ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ｉ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ｕｎｔｉｌｉｔｉｓ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等价地说：“我们想看什么，我们才能看到什么。”（Ｗｅｃａｎｓｅｅｗｈａｔｗｅｉｎｔｅｎｄｔｏｓｅｅ．）
还可以说：“天人合一”。（Ｏｎｅｎｅｓｓｏｆｈｅａｖｅｎａｎｄｍａｎ．）

事实上，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版社近些年出版的，ＷａｌｔｅｒＧｒｅｉｎｅｒ所著多卷本《理论物理教程（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Ｐｈｙｓ
ｉｃｓ）》中的论述来看，将理论物理中的某些疑难完全转化一种纯粹哲学理念似乎已经成为当今科学世界的一

种普遍倾向。同样，仅仅为了在理论物理中这样一个具有前提性根本问题上的讨论更为深入，不妨将该教程

《量子力学导论》中名为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Ｒｅａｌｉｔｙ（实在问题）一节中的主要论述也摘录于下：

Ａ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ｙ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ｗｏｒｌｄｄｅａｌ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ｒｅａｌｌｙ
ｅｘｉｓｔｓ．Ｔｈｉ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ｓ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ａｃｕｔｅｉｎｑｕａｎｔｕ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Ｆｏｒｑｕａｎｔｕ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ｈａｓｎｏｄｉｒｅｃｔ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ｂｕｔｉｓ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ｒｉ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ｌａｔｅｒｅｖ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ｗｅｈａｖｅｓｅｅｎｔｈａｔ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ｑｕａｎｔｕｍｓｙｓｔｅｍ（ｎａｍｅｌｙ，ｈｉｄｄｅ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ｎｏｔ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ｉｎ
ｗａ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ｌｅａｄｔｏ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ｔｏ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ｆ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ｔ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ｎｏ
ｈｉｄｄｅ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ｗｈａｔ，ｉｎｆａｃｔ，ｄｏｅｓｅｘｉｓｔ？

Ｏｎ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ａｎｓｗｅｒｔｏｔｈｉ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ｓａｇａｉｎｏｆｆｅｒｅｄｂ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ｓｍ：ａｌｌｗｅｋｎｏｗｔｏｅｘｉｓｔｉｓ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
ｗｅ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ｒｓｅｎｓｅ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ｏｎｌｙｔｈｅｙａｒｅｒｅａｌ．Ａｎｏｔｈｅｒａｎｓｗｅｒｉｓｇｉｖｅｎｂ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ｗｈｉｃｈ
ｃｌａｉｍ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ｗｅａｒｅｐｏｓｉｎｇｉｓｓｅｎｓｅｌｅｓｓ，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ｒｎｏ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ｓｗｈｉｃｈｗｅｄｏ
ｎｏｔ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Ａｓｓｕｍｉｎｇｔｈａｔｗｅａｒｅｐａｒｔｏｆａｇｉｇａｎｔｉｃｂ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ｗｈｅｒｅａｌｌｏｂｊｅｃｔｓｏｆ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ｔｈｅｉｒｍｏｔｉｏｎｅｔｃ．ｅｘｉｓｔａｓ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ｇａｍｅｓ），ｉｔ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ｄｉｓｔｉｎ
ｇｕｉｓ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ａｔｂｒａｉｎａｎｄａ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ｂａｓｅｏｆ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ｒｅａｌｉｔｙｃｏｕｌｄｂｅｇｉｖｅｎｂｙ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ｉｎｄｅｌｉｂｌｅ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相关的译文为：
对于任何与物理世界相关的理论体系而言，一个重要的基础需要涉及到什么才真实存在着的本原问题。

在量子力学研究中，这个问题特别敏锐。
在量子力学中，波函数并无直接的物理内涵，而仅仅作为一种理论上的结构，被用来预示后续事件得以

发生的几率。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注意到，由于量子系统的某些附加特性，也就是隐参数并不包含在波函数

以内，从而导致与某些真实相悖的结论。如果波函数不具具体的意义，并且，也不存在隐参数，那么，实际上

到底存在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一个可能的答案源于“主观主义”。它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存在的东西，仅仅是那些通过

我们的感觉能够感知到的东西，因此，只有它们才是真实的。另一种答案则来自“实证主义”。它声言：我们提

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对于我们无法感知的物质对象，它的存在或者不存在都无从证实。
假设我们是巨大神经网络（计算机）的一个部分，在那儿，宇宙中的一切包括它们的运动等等都像一座人造工

厂（类似于计算机游戏）那样存在着，因此，在这个巨大的神经网络和一个真实存在的物质世界之间，人们无

法做出区分。
关于“实在”的客观性理论的基础，或许能够借助一个不可拭除的记录设备得以实现。

当然，如果还是回到人们最初提出关于“到底什么是物理实在”的另一个等价性命题之上，

第１３章　量子力学若干基本概念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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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需要重新回答

Ｉｓｔｈｅｍｏｏｎｔｈｅｒｅｗｈｅｎｎｏｂｏｄｙｌｏｏｋｓ？（如果没有人看，月亮还会真的存在吗？）
这个问题时，上面的推理给予我们的答案只能有一个，这就是：
如果没有人看，月亮当然不再存在。
当然，对于西方学者而言，因为他们完全不必有任何顾忌，所以可以坦诚地将其直接归结

为“主观主义（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ｓｍ）”，或者一个被曲解了含义的“实证主义（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
可以相信，对于绝大多数以“自存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恐怕是难以接

受这样一种立论的。倘若以“已不欲视，则所视之物不在”为由解释物理学，那么，在本书序言

之首，曾经引用“量子力学对于独立于认识以外的客观世界究竟给出了什么表述”这样的命题

自身也不再存在。因此，同样可以相信的是：上述不同认识层次在逻辑推理上肯定存在着问

题，需要人们加以澄清。
首先，针对第一个认识层次，人们或许的确可以理性地相信有质量的粒子仅仅是“场”的一

种“激发”状态。同时，也可以将“碰撞”等这样一些实际物理作用抽象地称之为一种“矛盾”，于

是广义地说，粒子成为“矛盾”的一种激发体。但是，无论被称为矛盾，还是被直接视为物理上

的碰撞，它们的“逻辑属体”都是明确的，就是那个被人们描述的“理想化物质对象”，即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ｉｅｌｄ） （１３．６．３ａ）
相应存在一种等价表述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ｉｅｌｄ） （１３．６．３ｂ）
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将粒子的碰撞到新粒子的激发视为一种“因果关系”，那么，这个因果关系

的“逻辑属体”仍然只是那个本质上“自存”的物质对象。
或许同样可以被视为一种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个物理上出现的“碰撞”并非物质世界中的

自发现象，而是物理学的某些“研究者”施加的，同时，仍然可以认为是完全相同的，抽象意义上

的“研究者”进行着相应的观察。显然，尽管这个陈述中的所有真实必然与上述物理现象密切

关联，但是，以“研究者”为“逻辑主体”的命题只能是

Ｈｏｗｍａｋｉｎｇ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ｓｅｅｎ｛ ？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１３．６．４）

它与前面以物质对象本身作为“陈述主体”的命题不同，属于另一个独立的命题。
显然，对于任何一个仅仅进行“一般”思维的人，绝对不可能将式（１３．６．３）所描述的那个仅

仅属于被描述物质对象的因果关系，置于另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逻辑主体即研究者之上。也

就是说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并且，对于上述两个命题的“内涵”之差，人们或许还可以将其作为“测量理论”的一种形式定

义，即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ｖｅｎｔｂｅｌｏｎｇｔｏｏｂｊｅｃｔ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１３．６．５）
当然，对于“量子力学”理论，它只能属于前者，用于探讨那些仅仅“属于”物质对象自身所发生

的事情。如何构造一个相关的实验，怎样观察，以及相关的误差分析则属于另一个理论体系，
即测量理论的讨论范畴。

于是，对于那个最初提出的命题

Ｉｓｔｈｅｍｏｏｎｔｈｅｒｅｗｈｅｎｎｏｂｏｄｙｌｏｏｋｓ？（如果没有人看，月亮还会真的存在吗？）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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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不可能得到

Ｉｆｎｏｂｏｄｙｌｏｏｋｓ，ｔｈｅｒｅｍｕｓｔｎｏｔｂｅｍｏｏｎ．（如果没有人看，月亮当然不再存在。）
这样一种明显有悖常理的结论。
关于前面提到的另外几个总结性命题，人们可以发现，它们都不同形式地存在逻辑错乱的

现象。例如，对于其中的第一个陈述句：

Ｎｏ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ｉ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ｕｎｔｉｌｉｔｉｓ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现象非到被观察到

以前，决非现象。）
可以容易地做出判断，由于在条件从句与主句之间，它们的逻辑主体并不同一，这个判断

句本身就是一个逻辑不当，或者起码可以被视为一种“无意义”的陈述。另外

Ｗｅｃａｎｓｅｅｗｈａｔｗｅｉｎｔｅｎｄｔｏｓｅｅ．（我们想看什么，我们才能看到什么。）
它告诉了人们一个显然的事实，没有任何错误。但是，这个事实不仅过于平凡，而且与其

他陈述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联，是一个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完全无关的命题。当然，它同样相

当于什么也没有说。最后，对于套用古人所说

Ｏｎｅｎｅｓｓｏｆｈｅａｖｅｎａｎｄｍａｎ．（天人合一。）
更不知所云何意。不过人们可以发现，对于西方现代主流科学社会的一些研究者，在他们

面对一系列“逻辑不自洽”问题难以解决的时候，似乎养成了一种习惯，总喜欢将许多相关的

“反常意识”归于中国的古代哲学。其实，这样的做法对于中国的古代哲学既不公正，也不利于

以一种严肃和诚实的态度，认真对待自然科学中一些暂时没有解决问题的真正解决。
事实上，在讨论“到底什么是物理实在”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的时候，人们需要严格区分如下

所述的两种不同完全不同的命题：

Ｆｏｒｍａｌ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ｌｏｇ

→
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ｕｎｉｑｕｅａｎｄｕｎ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ｏｆａｌｌｔｈｅｆｏｒｍｃｌｓｙｓｔｅｍ
（１３．６．６）

它明确表示：对于理想化物质对象构造一种形式定义，从而能够在逻辑上为整个形式系统提供

一个唯一的不至于引起紊乱的“持有者”，或者通常所说的“逻辑属体”。而另一个与其相关的

问题则是

Ｄｏｅｓ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ｂｙａｎ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ｒｅａｌｌｙｅｘｉｓｔ？

（１３．６．７ａ）
也就是说：为某一个理想化物质对象所描述的物理实在的确真实地存在吗？当然，也可以大致

等价地提出

Ｈｏｗｄｏｂｏｔｈ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ｔｓ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ｆｒｏｍ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

（１３．６．７ｂ）
或者说，一个物理实在与它的理想化形式定义相差多大呢？

显然，无论人们所构造的形式系统怎样合理，物质世界中的真实存在必然与人为构造的理

想化物质对象之间存在着差异。因此，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任何形式系统只可能具有有限真实

性，而且只能条件地存在。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说的那样，寻找某一个“无穷真实、相应无需存在条

件”的优秀公式，从而能够用于整个物质世界，并由此进行无穷推理，这只能是一个永远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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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愿望。而且，如果这个优秀的公式必须依赖修正概念，或者改变科学语言的内涵而存

在，那么，科学还必然由此引入紊乱，本质上那个公式自身也不再存在。
但是，无论某一个为人们期待的物理实在是否真实存在，为式（１３．６．６）所表述，关于形式

系统逻辑主体的形式认定则始终是必需的、不可缺省的。否则，由于形式系统的逻辑主体不明

确，整个形式表述必将出现紊乱。其实，在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一系列所谓科学难题长时间

没有解决的本质原因，仅仅在于逻辑主体必需的前提性确认上出现了不一致。可以相信，如果

能把“逻辑”直接理解为“无矛盾”准则，那么，逻辑蕴涵的力量的确是无穷的，它不仅成为一切

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且，它还是人们用以解决科学疑难的一种有力工具。只

要违背“逻辑”，必然遭受“逻辑”所蕴涵的必然规律的惩罚，更不要说公然将理论物理中的数学

严谨性称之为“自欺欺人”了。
至于，在认识层次２中提到：“波粒二象性应该理解为两个层次之上的‘二重性格’”等问

题，因为这样一些说法在本质上已经把自然科学中需要使用严格“形式语言”的争论，纳入到

“人文科学”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的陈述范围之中，本身已经没有多少争辩的价值。当

然，从形式逻辑考虑，这仅仅是在一个命题已经被认同的基础之上，再对于这个命题的一种“人

文意义”上的阐述。因此，它既不能成为一种严格的证明，甚至也不能成为一种具有纯粹科学

意义上的陈述。

１３．６．４　经典“态”与力学量表象以及力学量重新表述所具备的形式确

定性与逻辑一致性

　　现在，讨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关于经典量子力学质疑中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命题：“量子力学对于

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备的吗？”
在经典量子力学之中，因为引入了具有独立意义的力学量“算符”，所以即使仅仅从“形式”

意义考虑，粒子系统的“态”函数对于存在于自身的力学量也不具确定意义。如果仍然引用

《（美国）物理大百科全书》的话，则是：“这种形式表述包含这样的基本性质，若从单个系统所作

的每次测量得到的新的知识，就必然会失去过去得到的一些知识，或者使这些知识变成为不真

实。”这样，它不仅将属于“测量理论”所讨论的问题不恰当地带入到反映物质世界自身“量子效

应”的理论体系之中，同样，也对“态”通常具有的“一般意义”构成了一种逻辑否定。当然，我们

支持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针对经典量子力学形式“不完备性”问题所作的批判。

或许值得再次指出，即使经典量子力学真实地出现了这样一种形式不完备的问题，但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并没有

理性地意识到，正如Ｂｏｈｒ，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多次指出的那样，所有的这一切都只能本原地归咎于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自己。

事实上，在他本人作序的那本《相对论引论》中，讨论如何进行“异地校钟”操作，人为地提出“必须”把仪器放置

在两个事件Ａ和Ｂ 中点上这个限制条件时，已经将由于不同实验操作必然引起的“多义性”带入了形式系统。

并且，如果必须遵照这种属于“论域”以外的人为限定，当同时出现三个以上事件时，此处所说的“异地校钟”

操作甚至都无法进行。

为了进一步认识量子力学的经典体系中由于“无理的力学量算符”所引起的“形式不完备

性”，人们可以对重新建立的形式表述进行简单比较。首先，在这个重新构建的形式系统中，作

为对被描述物质对象一种前提性认定的是定义在“粒子系统”之上的状态空间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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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ｋ∈ （１，…，ｎ） （１３．６．８）

这意味着，所谓粒子系统的状态得以确定是指，该“状态空间”中的所有自变量必须得以确定。
当然，定义在该“理想化”物质对象之上的所有物理量也必须自然地得以确定，否则，意味着该

状态空间并不完备，还存在着另外一些可以独立变化的自变量。
进而，当人们需要考察出现在这个理想化物质对象之上的量子效应，以及这个物理真实对

粒子系统运动学状况的影响时，状况空间中原来的广义坐标不再完全独立，而需要满足量子约

束条件

δｘｉ·δｐｉ＝λ
δｉ·δＬｉ＝λ
δτ·δＥ＝

烅
烄

烆 λ
　ｉ＝１，２，…，３ｎ　λ＝１，２，…　τｑｕａｎｔｕｍ

但是，与此式明确表示的与“量子效应”具体历程对应的时间尺度τ，并不隶属于经典量子力学

的有限论域，人们只能对于“若干次”量子效应的统计行为做出描述。考虑到，量子效应的时间

尺度远小于形式系统“可能或者需要”的表述精度，因此，人们“可以并且也只能”将这些“远不

止于一次的量子效应”折合在形式系统的一个特定时刻ｔ之上，并且，根据普适的，本质上仅仅

反映自存物质世界独立于人们的意志，以一种“最有效”形式实现属于自己运动的“理性”判断，
构造具有“一般意义”的变分原理

Ｍｉｎ∶Ａｃｔ（ｑｉ，ｐｊ，χｋ
）

ｆｉｎｅ∶Ψ（ｘ，ｐ，ｔ）
ｏｂｊ∶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δｑｉ，δｐｊ ∈ （０，∞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１３．６．９）

其中待求的“态”函数依然定义原来的状态空间ｓ之中，即

Ψ（ｘ，ｐ，ｔ）∈ｓ∶｛ｑｉ，ｐｊ，χｋ｝
当然，只要态函数是确定的，属于该粒子系统的所有力学量都得以唯一确定，尽管它仅仅具有

“统计平均”内涵。
于是，此时不再存在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提出经典量子力学在描述力学量上出现的形式“不完备性”

问题。而且，人们可以看到，除了使用真实的量子约束以“有限真实”地去表现那些真实存在的

量子效应以外，没有提出任何人为假设，也无需改变适用于整个自然科学体系的任何概念，重

新展示了任何恰当形式表述体系必须具备的形式确定性与逻辑一致性。

１３．７　叠加态，纠缠态和相干性问题

某些现代量子力学研究者指出：量子力学中的“纠缠态（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ｄＳｔａｔｅ）”，属于量子力学

“多体系（多自由度体系）”一种“特殊”然而“普遍”存在的形态。显然，较为准确地理解纠缠态，
对于重新认识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以及如何正确看待ＥＰＲ对于量子力学正统诠释的批判都

具有基本启示意义。
一般而言，关于“纯态、叠加态、纠缠态”以及“相干性”等问题的讨论，可以被视为经典量子

力学中一些比较“细致”的论题。因此，对于此处所作关于量子力学基础的初步研究，这些论题

并不属于需要关注或者必须探讨的范围。但是，考虑到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这种不

良习惯：一旦某一个理论体系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往往会模糊“有限论域”的限制，自觉或

第１３章　量子力学若干基本概念的重新认识



４４　　　

者不自觉地期望借助“论域以外”若干命题，来处理“论域以内”的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可以

说，在经典量子力学体系中，任何与所谓“相位”相关问题的讨论，不仅超越了这个理论体系的

“有限论域”，还掩盖了这个陈述系统内蕴的基本矛盾。

１３．７．１　经典量子力学中的“本征态”以及相关陈述的澄清

为了不至于引起歧义，同时还便于对一些相关的其他问题进行讨论，仍然采取整体引用原

文的方式，介绍经典理论中关于不同量子力学态的一般描述。此处，作为讨论的基础，模仿引

用文献所采取的方式，首先介绍本征态。
“———本征态（Ｅｉｇｅｎｓｔａｔｅ）
量子力学中，一个可观测量Ａ 用一个线性自共轭算符刻画，其本征方程为

Ａ^｜ｍ〉＝Ａｍ｜ｍ〉 （Ａ）
实数Ａｍ 为该可观测量算符的某一个本征值，｜ｍ〉为相应的本征态。在本征态｜ｍ〉下测量力学

量Ａ 时，将得到一个确切的结果（概率等于１），即本征值Ａｍ。例如对于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量，其本征

方程为

Ｈ^｜ｎ〉＝Ｅｎ｜ｎ〉 （Ｂ）
Ｅｎ 为能量本征值，能量本征态｜ｎ〉常被称为定态。

对于多粒子体系，Ｈａｍｉｌｔｏｎ量并不构成力学量完全集。所谓的力学量完全集，是指体系

的一组力学量，它们两两彼此对易，而它们的共同本征态（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Ｅｉｇｅｎｓｔａｔｅ）又足以把

体系的量子态完全确定下来。此时，式（Ａ）中的力学量Ａ，可理解为包括Ａ 在内的力学量完全

集，而ｎ代表一组量子数。如果完全集中所有力学量都是守恒量，则称为守恒量完全集。此

时，ｎ为一组好量子数……”
其实，仅仅从这一段关于本征态不长的叙说中，人们就可以发现经典量子力学关于“态”的

一系列逻辑不自洽的陈述。下面分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首先，如果人们能够确认式（Ｂ）所示的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对于粒子系统具有确定性意

义，那么，由该方程求得的解，对于被描述粒子系统量子力学状态的确定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
于是，按照正常的思维理念，属于该量子系统的运动学状态同样能够在原则上得以确定，虽然，
这种确定只表现为“概率”形式的表述。事实上，人们在利用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分析“一维

谐振子”、“有限势垒穿透”这样一些简单问题时，就是仅仅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不涉及其他的

力学量。
另一方面，根据量子力学的经典解释，针对此处所述的定态情况，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

（Ｂ）所确定的某一个态｜ｎ〉，就是粒子系统的一个“量子力学”态。但是，对处于这个特定“态”
的粒子系统而言，如果还需要了解某一个特定力学量Ａ 的具体大小或状态，则出现量子力学

所述“虽然粒子系统的‘态’得以确定，但是，处于这个态之上的物理量并不都能得以确定的”奇

异状况。进一步说，此时存在映射：考虑到力学量Ａ 所构造的本征态｜ｍ〉集合，同时考虑到不

同态矢量｜ｎ〉之间的“线性”关联，因此，可以构造如下所述的形式分解：

｜ｎ〉＝∑
ｍ

｜ｍｍ〉〈ｍｍ｜ｎ〉∶珡Ａ｜ｍ〉＝Ａ｜ｍ〉

仅仅于此，量子力学指出：对于粒子系统的某一个本征态｜ｎ〉，尽管力学量Ａ 通常不具确定意

义，但是存在具有“确定意义”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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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珡Ａ＝ 〈ｎ｜Ａ^｜ｎ〉＝∑
ｍ
ｃ２

ｍＡｍ

其中系数为上式分解所得

ｃｍ ＝ 〈ｍｍ｜ｎ〉
这样，在量子力学中出现这样一种极其反常的“第一性原理”认识：粒子系统处于一种“确定”状

态，为某一个本征态｜ｎ〉所唯一定义，但是，对于粒子系统的这个确定状态，粒子系统的“物理

量（本质地类同于状态参量）”并不具有确定的状态（在量子力学许多陈述中，往往将这种关于

物理量的不确定性归结为“测量”的影响）。显然，对于量子力学赋予“态”的这样一种特定内

涵，必然对如下的“通常认定”构造了一种完全的逻辑否定：物质对象的“状态”一旦得以确定，
那么，作为“态”的具体表述，属于该“态”的所有“力学量（状态量）”自然得到确定。事实上，量

子力学中的“态”，已经蜕化为没有任何本质内涵的“空”词。当然，这就是量子力学遭致“关于

‘态’不具‘完备性’批判”的实际内涵。
最后，在前面所引用的陈述中，将式（Ａ）和式（Ｂ）联立起来，于是给人们展现了关于“态”抽

象诠释的另一种新图案：对于“多粒子系统”，原则上当并且必须当同时满足两组不同的本征

方程

Ａ^｜ｎ〉＝Ａｎ｜ｎ〉

Ｈ^｜ｎ〉＝Ｅ｜ｎ
烅
烄

烆 〉
的时候，这个系统的量子态才可能得以完全确定。此时，独立本征方程的数目与力学量完全集

中独立力学量的数目一致。
显然，以上关于“本征态”的三种陈述处于彼此矛盾之中。特别是，对于此处引用的陈述虽

然特定冠以“多粒子系统”称谓，但是，人们熟知，量子力学的一般陈述也没有对粒子系统补充

“单粒子”的限制。

将量子力学中物理量所表现的“不定”特征归于测量同样不当。物理学中，对于任何一个确定物质对象，
它的“状态”以及处于该“状态”上的所有物理量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随着状态的确定，相关物理量必

然随之确定，否则谈不上状态。事实上，对于处于“量子作用”中的粒子系统，根本归结为“客观”存在离散“量

子约束”的影响，即

δｘｉ·δｐｉ ＝λ
δｉ·δＬｉ ＝λ
δτ·δＥ＝

烅
烄

烆 λ
　ｉ＝１，２，…，３ｎ　λ＝１，２，…

粒子系统的最终状态本质地蕴涵着“不确定性”。并且，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为粒子系统的“状态”以及属于这些

状态的“所有物理量状态”整体意义的不确定性。仅仅这样，才可能在逻辑上说得过去，而且，也可能与形形色色

的经验事实补充一致。事实上，在任何一个量子力学的相关实验中，例如电子的双缝实验，单个粒子运动的最终

状态并不确定，但是，对于粒子任何一个确定的最终状态，其上的“所有物理量”必然被赋予了确定意义。当然，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个完全虚幻，并且依然定义在“连续”空间域的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不确定性关系

δｘｉ·δｐｉ ≥ 
２

δｉ·δＬｉ ≥ 
２

δτ·δＥ≥ 

烅

烄

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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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全不恰当的。任何测量都存在测量的“自”干扰。因此，无需也不允许将“客观”存在的离散“量子约束”所

引起的运动不确定性，与另一个独立存在的物理事实，即测量混为一谈。

１３．７．２　量子力学中的“叠加态”及其相关陈述的澄清

仍然首先给出经典理论中的一个相关陈述：
“根据量子力学的态叠加原理，体系的任何一个量子态｜Ψ〉均可表示成力学量完全集Ａ 共

同本征态的线性叠加，即

｜Ψ〉＝∑
ｎ
ｃｎ｜ｎ〉　ｃｎ ＝ 〈ｎ｜Ψ〉 （Ｃ）

于是，如本式所示的那样，由式（Ｂ）所定义的本征态的任意线性叠加，就构成了一个叠加态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ｅｄＳｔａｔｅ）。例如，对于一维谐振子

｜Ψ〉＝ １
槡２

［｜０〉＋｜１〉］ （Ｄ）

就是一个叠加态。在此态下，测量谐振子能量时，所得结果是不确定的，或为ω
２

，或为３ω
２

，概

率均为１
２
。

能量本征态的叠加，常称为非定态。初学者对于非定态的概念大多可以接受。然而，本征

态叠加所导致测量结果的不确定性，完全是一种量子效应，并无经典对应。这是量子力学中最

难理解，也是常常被人误解的基本概念。例如，在坐标表象中，粒子坐标本征态表示为

〈ｘ｜ｘ１〉＝Ψｘ１
（ｘ）＝δ（ｘ－ｘ１）

坐标本征值为ｘ１，在此状态下，测量粒子坐标得到的结果是完全确定的，即ｘ１。但是，对于叠

加态

Ψ（ｘ）＝δ（ｘ－ｘ１）＋δ（ｘ－ｘ２）
则不然，测量粒子坐标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或为ｘ１，或为ｘ２。

但应强调，本征态与叠加态之分，要根据所讨论力学量来判断。即一个力学量的本征态，
往往是另一个力学量的叠加态，除非是它们的共同本征态。例如一个粒子坐标的本征态

Ψｘ０
（ｘ）＝δ（ｘ－ｘ０）＝ １

２π∫
＋∞

－∞
ｄｐｅｘｐｉｐｘ－ｘ０［ ］

它就是无穷多个动量本征态ｅｘｐｉｐｘ－ｘ０［ ］
的叠加，因此，测量动量的结果将是完全不确

定的。”
以上所引用关于“叠加态”的陈述，通常表示了经典量子力学关于“态”的一种普遍认识。

根据式（Ｃ）和式（Ｄ）以及上面所作的解释，可以发现整个陈述试图表述这样三个并存的基本事

实：其一，当被描述的粒子系统处于能量本征态的时候，该粒子系统的能量处于确定的状态；其

二，对于式（Ｄ）所示的叠加态，粒子系统的能量“等概率”地处于ω
２

以及３ω
２

状态之中，即它们

的概率均为１
２
；最后，强调粒子的位置坐标和动量坐标不可能被同时确定。

对于整个经典量子力学，上述事实甚至可以被视为“第一性原理”意义上的几个基本认定。
但是，只要不是轻信经典量子力学给出的“教条”，而是针对一些具体实例稍加深入分析，人们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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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发现这些前提性的认定并不真实，隐含着种种矛盾，当然也根本没有合理性可言。下面

从几个不同方面加以讨论。

１３．７．２．１　本征态力学量“具有确定意义”的不真实性

仍然考虑式（Ｄ）所示的一维谐振子。根据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可知，如果谐振子处于基

态｜０〉之中，则解得的波函数为

Ψ（ｘ）＝ 槡α
π

１
４
ｅｘｐ－１

２α
２ｘ［ ］２ 　α＝ μω槡

此处μ表示粒子的质量。但是，在讨论该“波函数”所表现的“量子效应”时，正如前面指出的那

样，除了那个量子力学中的“基态”以外，人们对于粒子“运动学状况”的描述或者理解，又重新

“全部”地恢复到“经典”理念之上。此处，不妨引用同一著者在其他量子力学著述中关于“一维

谐振子”问题所作的陈述：

“由于‘基态’的能量为ω
２

，按照‘经典力学’，粒子将限制在

｜ξ｜＝｜αｘ｜≤１
的范围中运动。因为，在其边界点之上，势能

Ｖ（ｘ）＝ １
２Ｋｘ２ ＝ １

２ω　｜αｘ｜＝１

等于总能量。也就是说，在这点，粒子速度减慢为零，不能继续往外跑。但是，根据量子力学，
粒子有一定的概率处于经典允许区之外，此概率为

Ｐｒｏｂ（｜αｘ｜＞１）＝∫
∞

０
ｅｘｐ［－ξ２］ｄξ

∫
∞

０
ｅｘｐ［－ξ２］ｄξ

≈０．１６

称为一种量子效应。”
于是，对于量子力学中的“力学量”，如果还能够被看作是一种物理真实，与物理学实际测

量所得的“量”之间还真实地存在一种确定的对应关系，那么，经典量子力学中这个应用实例明

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一维谐振子存在１６％的概率，此时粒子的真实能量大于前面所说“基态”

的能量ω
２

。当然，它明确告诉人们：上述处于能量本征态的粒子系统的能量处于确定状态的

论断是不当的。即使某一个量子态能够与能量本征方程对应，个别粒子的能量仍然是一个不

确定值，并且，能量脉动真实地源于“离散”量子作用的存在。因此，对于此处的谐振子，如果以

能量的平均值为基准，那么，能量脉动允许的范围必然与真实的“量子约束”对应，即存在

δＥ·δτ＝λ→δＥ∶０～ １
２
λ
δτ　（Ｈ^－Ｅ）Ψ＝０ （１３．７．１）

当然，由于量子效应的时间历程δτ是不具确定性的未知量，能量脉动δＥ原则上可以在零到无

穷大之间变化①。

第１３章　量子力学若干基本概念的重新认识

① 在量子力学的所有分析中，仅仅在构造“第一性原理”性质的基本原理或者基本公设的时候，才需要像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曾经

指出的那样：不得不放弃或者打破一切通常的运动学概念。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实例，或者对某一个物理现象进行具体

分析的时候，人们不难发现，可以作为“思维工具”使用的仍然是那些为经典力学所定义的“通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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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７．２．２　定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中的“量子数”物理内涵的重新确认

其实，对于谐振子所表现的能量跃变，是一个十分容易理解的普通物理真实。因为即使经

典量子力学也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粒子系统承受如下所示量子效应的作用：

Δτ·ΔＥ＝λ　τｑｕａｎｔｕｍ　λ＝１，２，…
其中，在一个真实的时间域τ中，与量子作用对应的时间历程是一个无法确定的量，当然，与其

对应，量子效应所激起粒子系统的能量变化同样是一个变化中的量。或者说，正是真实量子效

应在量子力学这个特定形式系统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使得能量的变化必然处于一种不确定之

中。另一方面，自然数λ则仅仅用以表示“每一份”量子效应“大小”，或者成为量子效应“烈度”
的一种量度。因此，λ并不像量子力学通常显示的那样，属于一种“主观”认定，而依然是“客

观”的，原则上决定于特定的实验条件，或者只能视为一个“特定”量子效应中的“特定”参量。
当然，如果粒子系统可能同时承受“烈度”不同的量子效应的作用，并且，需要同时考虑它

们的影响时，诸如引文中式（Ｄ）

｜Ψ〉＝ １
槡２

［｜０〉＋｜１〉］

所示，表现两个“本征态”叠加的解同样允许存在。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能像经典

量子力学所述，仅仅纯粹凭借为Ｄｉｒａｃ特别欣赏，被其称之为“有趣游戏”的形式模仿或者纯粹

人为猜测，认定两种本征态被“自然”地赋予完全相同的概率。此时，还需要根据理论物理中的

“最小作用原理”，一个本质上刻画物质世界“自为”特征的客观性真理，做出一种统计性的

预测。

１３．７．２．３　经典“不确定原理”认识错位的再分析

人类的自然科学体系，是用以描述自存物质世界的。因此，即使从最简单的“思维逻辑”考

虑，也绝不可能是某一个人为构造的形式表述，或者因人而称的“基本公设”被置于“第一性原

理”的前提性位置之上。相反，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必须首先对被研究的物质对象做出理想化

的前提性认定，成为构造形式表述系统的唯一前提和基础。
在量子力学的研究范畴中，“量子效应”属于一种真实的物理实在。因此，在考察和表述量

子效应对于粒子系统运动学状况所激发的影响时，在粒子系统的变化过程中，原状态空间中的

广义坐标不能继续保持独立。显然，能够刻画这样一种物理真实的形式表述，只能是曾经重新

定义的“量子约束”方程

Δｘ·Δｐ＝λ
Δ·ΔＬ＝λ
Δτ·ΔＥ＝

烅
烄

烆 λ
　λ∈Ｎ （１３．７．２）

虽然对于式中的自然数λ，在许多情况往往是不定量，但是，包括这个参数在内的整个表述都

是“客观”的，独立于“第一性原理”，相应表现所有“量子作用”内蕴的一种“离散”本质。
另一方面，考虑到人们通常不知道量子效应的细节，或者更为准确地说，由于量子效应的

真实存在的“时间历程Δτ”几乎总小于人们“需要或者可能实现”的“探测或者表述”精度，于

是，通常总把它们转化为如下所述，作用于“广义坐标空间中虚位移”之上的一般约束形式，即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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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ｘ·ｄｐ＝∑
３

ｊ＝１
ｄｘｊ·ｄｐｊ ＝λ→

δｘｊ·δｐｊ ＝λ
ｊ＝１，２，｛ ３

（１３．７．３）

并且，仍然因为量子作用的时间历程Δτ实际上“过分短促”的原因，可以将这个形式约束合理

地定义在“形式系统时间域”的“特定”时刻ｔ之上。
这样，尽管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最初提出的不确定性关系

δｘｉ·δｐｉ≥
２

δｉ·δＬｉ≥
２

δτ·δＥ≥

烅

烄

烆 ２
似乎并没有违背基本物理真实，但是，这个“表象”上吻合于物理真实依然定义在“理性空间”中

的形式表述，对需要描述的“量子效应”而言，不仅远没有达至深刻的程度，而且恰恰表现了一

种“物理失真”以及与这种失真密切关联的“逻辑不当”：破坏了量子世界具有本质意义的“离

散”特征，最终还不得不把与“自存物质对象”完全无关的“测量”带进了量子力学。因此，这个

学科在创建之始，就处于“哲学不当”和“逻辑紊乱”并存的先天性尴尬之中。当然，也是这个学

科在构建之始就不得不承认，需要容忍形形色色“矛盾”的存在，而在最终又不得不公然声言

“彻底放弃数学严谨性”的缘故。
任何真正合理的科学陈述必须严格保持逻辑相容，出现于不同科学陈述中不同的形式表

述仅仅决定于被描述物质对象之间的差异。这样，一个被重新定义的量子约束，可以视为对经

典量子力学“不确定原理”期望表述物理内涵的一种重新诠释。当然，一旦如此，不仅根本无需

像Ｄｉｒａｃ所做的那样，在强行割裂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的同时又通过毫无理由的简单形式模

仿，为量子力学中形形色色公设的杜撰提供纯粹自欺欺人的依据，可以重新将“量子力学”与整

个“经典力学”陈述保持逻辑相容，而且，也根本规避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批判经典量子力学形式系统

“不完备性”问题。
从形式逻辑考虑，因为量子约束仅仅定义在粒子系统的“虚位移”空间之中，所以量子约束

的存在逻辑地表示了“个别”粒子运动学最终状态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绝不等价

于在这个通过“概率”表述的形式系统中，属于某确定“运动学状态”的物理学量却无法得到确

定这样一种完全无理的“反常”状态。事实上，对于一维谐振子的基态波函数

Ψ（ｘ）＝ 槡α
π

１
４
ｅｘｐ－１

２α
２ｘ［ ］２ 　α＝ μω槡

即使根据量子力学的一般陈述解释该基矢量的“概率”内涵时，人们熟知，与某一个特定概率

Ψ（ｘ）所对应的并不仅仅是粒子的“位置”坐标ｘ，而且，还包含出现在这个方程中的广义动量

μω。而且，进行具体问题分析时，没有任何人对于这一事实表示过怀疑。如若不然，量子力学

中谐振子的“经典运动区”，或者由于“量子效应”而运动粒子处于“超越经典运动区”的问题都

无从提起。
或者说，对于一个运动中的粒子，承受一种“量子作用”的激发，当人们指出该粒子的运动

学状态不能在“唯一”意义下得以确定，而只能通过一种“几率”的形式给予表述的时候，并不是

意味着这个运动中的粒子，不可能同时具备属于自己的空间位置ｘ以及仍然属于自己的动量

第１３章　量子力学若干基本概念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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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而仅仅表示：当仍然“允许”，并且在逻辑上也“必须”依赖于任何一对“空间位置ｘ和动量ｐ”
表述粒子某一个确定的运动学状态的时候，因为人们无法知道粒子效应的细节，所以相应不可

能确定与这个特定运动学状态相对应的运动粒子是否“一定”存在。但是，根据具有普适意义，
并且本质地反映了物质世界独立于人们主观意志的“最小作用原理”或者“能量极值原理”，人

们能够在“几率”意义上对量子效应所激发的“结果”做出一种大概的预测。
当然，也正是这种“内蕴”于物理实在的“几率”表述特征，它必然完全独立于人们对于人为

构造“算符”的选择，也完全独立于某一个“量子状态”是否成为某一个待定力学量的算符“本征

态”这样一种纯粹人为的愿望。因此，为式（１３．７．１）所表述的物理真实

δＥ·δτ＝λ→δＥ∶０～ １
２
λ
δτ　（Ｈ^－Ｅ）Ψ＝０

才可能为人们理性接受。也就是说，即使对应于经典量子力学所说“能量本征方程”的本征态，
粒子的真实能量仍然是一个不确定量。可以相信：真正科学的，必定处处逻辑相容；相反，破坏

了概念同一性内涵的陈述则始终充满矛盾。
显然，恰恰在这样一些前提性基元理念的认定或者理解上，经典量子力学的构建者出现了

疏忽或者认识紊乱。对于式（１３．７．３）在逻辑上仅仅具有的“蕴涵（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关系

ｄｘ·ｄｐ＝∑
３

ｊ＝１
ｄｘｊ·ｄｐｊ ＝λ　 → 　

δｘｊ·δｐｊ ＝λ
ｊ＝１，２，｛ ３

被他们错误地理解为逻辑上的“等价（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关系。等价地说，在形式逻辑上几乎十分

显然地存在这样一种“不等价”关系

ｄｘ·ｄｐ＝∑
３

ｊ＝１
ｄｘｊ·ｄｐｊ ＝λ　 ≠ 　

δｘｊ·δｐｊ ＝λ
ｊ＝１，２，｛ ３

（１３．７．４）

在这个不等价关系中，左面的方程刻画的一种物理真实，并且，仅仅因为出现于该式中的所有

物理量，即ｄｘ和ｄｐ表现的是一种物理真实，整个形式表述才能够相应刻画量子效应中的一

种物理实在。而对于右面的方程则不然，它仅仅定义在“虚广义位移”空间，属于“人为”构造的

某一个形式系统，为人们求解粒子系统的运动学状况提供了一种符合物理真实的约束条件。
可以相信，对于任何仅仅具有一般科学思维意识，崇尚理性，或者更为简单地说，尊重“理性”本

质蕴涵的“逻辑一致性”与“平常”思维，但是能够不为某些“权威”所惑的研究者，无论是对于刻

画物理真实

ｄｘ·ｄｐ＝∑
３

ｊ＝１
ｄｘｊ·ｄｐｊ ＝λ

的“过程”方程，还是仅仅定义在“虚广义位移”空间的“量子约束”条件

δｘｊ·δｐｊ ＝λ
ｊ＝１，２，

烅
烄
烆 ３

它们都不可能成为现在理论物理通常所说的“不确定性原理”，从而构成对一个运动中粒子具

有属于自己的“完整运动学状态”的逻辑否定。当然，严格保持思维中的一种“理性”意识，不为

“权威”所惑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但是，与经典量子力学的其他构建者不同，Ｄｉｒａｃ是对量子力学中存在非理性认识的推波

助澜者。人们发现，当Ｄｉｒａｃ指出量子力学“从根本上违背了经典力学 Ｎｅｗｔｏｎ表述”的同时，
却没有作任何证明和解释，莫名其妙地将构建整个量子力学形式系统的基础，置于对经典力学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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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ｍｉｌｔｏｎ陈述的一种纯粹的形式模仿之上。可以相信，恰恰在分析力学若干“基元概念”的认

识上，量子力学构建者们存在前提性的认识错误。
事实上，对于一个ｎ个粒子构造的粒子系统，无论它是否存在或者存在怎样的约束，它总

存在６ｎ个广义坐标，即相应存在状态空间

ｓ∶ｓ（ｘｉ，ｐｊ）　ｉ，ｊ＝１，２，…，３ｎ （１３．７．５）
一旦粒子系统的“所有”广义坐标得以唯一确定，那么，属于该粒子系统上的所有物理量都同样

得以唯一确定。当然，人们也仅仅在这个特定意义上，可以把这些广义坐标所构造的集合称之

为“状态空间”。
但是，如果在求解这个状态空间中的所有广义坐标以前，还“预先”知道粒子系统上存在ｍ

个“约束”，即

ｆη（ｘｉ，ｐｊ）＝０　ｉ，ｊ＝１，２，…，３ｎ　η＝１，…，ｍ＜６ｎ （１３．７．６ａ）
此时，可以将状态空间等价地表示为

ｓ∶ｓ（ｘｉ，ｐｊ）

ｆη（ｘｉ，ｐｊ）＝｛ ０
　ｉ，ｊ＝１，２，…，３ｎ　η＝１，…，ｍ＜６ｎ （１３．７．６ｂ）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断言，在“求解”这个粒子系统的运动学状态时，它仅仅具有６ｎ－ｍ 个

可以独立变化的自变量，或者６ｎ－ｍ 个运动学自由度。但是，人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并不因

为约束条件的存在，原来属于粒子系统的６ｎ个广义坐标就不存在。实际上，粒子系统的所有

物理学量，只要真实存在，那么它仍然本质地依赖于６ｎ个广义坐标的唯一确定。
当且仅仅当粒子系统之上的约束条件允许取某种简单的形式，才相应允许“显式”地表述

那些允许“自由”变化的广义坐标。例如，与式（１３．７．３）所述的量子约束

δｘｊ·δｐｊ＝λ
ｊ＝１，２，

烅
烄
烆 ３

对应，当人们希望描述量子效应的影响时，状态空间通常可以写成如下三种形式，即

ｓ∶ｓ（ｘｉ，ｐｊ，χｋ）

δｘｉ·δｐｉ＝
烅
烄
烆 ０

　ｉ，ｊ＝１，２，…，３ｎ　ｋ＝１，…，ｎ （１３．７．７ａ）

式中，还引入量子力学研究中需要考虑的，表征粒子“自旋”运动的广义坐标。以及

ｓｆｒｅｅ∶ｓ（ｘｉ，χｋ）

δｘｉ·δｐｉ＝
烅
烄
烆 ０

　ｉ＝１，２，…，３ｎ　ｋ＝１，…，ｎ （１３．７．７ｂ）

与

ｓｆｒｅｅ∶ｓ（ｐｊ，χｋ
）

δｘｊ·δｐｊ ＝
烅
烄

烆 ０
　ｊ＝１，２，…，３ｎ　ｋ＝１，…，ｎ （１３．７．７ｃ）

通常，关于状态空间的这样三种表述形式的物理内涵并不统一。但是，在人们并不了解量子效

应“细节”的前提下，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与定义在“虚广义位移”空间中的量子约束保持

严格逻辑相容。
显然，对于整个自然科学体系，随着人们研究物质对象的不同，以及希望表现的物理真实不

同，具体的形式系统层出不穷。但是，作为形式系统单位“语词”的概念、符号必须保持严格同一。
至于，如《（美国）物理大百科全书》所述，或者像经典量子力学通常所作的那样，构造如下

的推论：

第１３章　量子力学若干基本概念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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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ｘ·Δｐ＝λ
Δ·ΔＬ＝λ
Δτ·ΔＥ＝

烅
烄

烆 λ
　λ∈Ｎ　 → 　

Δｘ·Δｐ≥
２

Δ·ΔＬ≥
２

Δｔ·ΔＥ≥

烅

烄

烆 ２
仅仅从表面上看，这个推理似乎并没有违反形式逻辑。但是，如果没有真正意识到该逻辑推理

的“前件（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即“力学量的不确定关系”得以存在的基础是本质“蕴涵”于量子效应

自身的“物理”真实，却随意根据人们的主观意志，将相关的“推论（Ｓｅｃｃｅｄｅｎｔ）”置于某一个与

粒子效应无关，人为施加的另一个独立“测量”操作之上，进而将其称为“测不准原理”则完全不

当，因为推理过程中的形式主体发生了变化。
当然，如果仍然采纳前面所引用《（美国）物理大百科全书》关于“统计诠释”所作的解释，将

作为一种物理真实的“量子效应”自身所蕴涵的“不确定性关系”，仅仅归于经典量子力学中一

个纯粹人为杜撰的“力学量算符”，从而能够为这些完全虚妄概念的存在提供基础更是毫无道

理可言。并且，还需要再次重申：此处存在于“虚广义位移”空间的量子约束，仅仅属于量子力

学。对于节１３．５．４所述属于整个自然科学体系的“测不准原理”，以及一切“具体”的测量过

程，“量子约束”与它们没有任何关联。

１３．７．３　量子力学中的纠缠态

接着，继续经典陈述中关于“纠缠态”所作的定义。人们指出：
“考虑体系Ａ和Ｂ组成的二体系。设Ａ的一组力学量完全集的共同本征态记为｜ｕ〉，ｕ代

表一组完全量子数。同时，假设Ｂ的一组力学量完全集的共同本征态为｜ｖ〉，ｖ相应代表一组

完备量子数。则直积｜ｕ〉Ａ｜ｖ〉Ｂ 可以作为复合体系的一个完备基，如果复合体系的任意量子

态｜Ψ〉ＡＢ可以表示它们的线性叠加

｜Ψ〉ＡＢ ＝∑
ｕ，ｖ

Ｃｕｖ｜ｕ〉Ａ ｜ｖ〉Ｂ （Ｅ）

则称之为二体系的“非纠缠态”。相反，如果二体系不能表示成两个子系统本征态的直积形式，
则称之为二体系的纠缠态。

以上讨论可以推广至多体系或者多自由度体系。可以看出：多体系量子态的最普遍形式

是纠缠态，而能够表示成子系统本征态直积形式的非纠缠态只是一种很特殊的量子态。对于

一多自由度体系，对应于具有不同自由度的子系统的不同彼此保持对易力学量，它们的本征态

的直积，也称为多体系的一个非纠缠态，而体系的一般状态则是这种“直积”形式量子态的线性

叠加，这就构成纠缠态，用以描述不同自由度的量子态之间的纠缠。”
在目前的量子力学中，引入所谓“纠缠态”的目的无非在于如何回答ＥＰＲ佯谬的问题。前

面所作分析已经指出：由于量子力学背弃了一切科学陈述必需的无矛盾原则，在公然放弃经典

力学一系列基本概念，并且指出本质上背离于Ｎｅｗｔｏｎ力学的同时，却仅仅根据没有任何理由

可言，甚至被Ｄｉｒａｃ称之为“有趣游戏”的“形式模仿”，不断地随意“创造”概念，继而，在此基础

上再不断随意地“构造”公式，当然，这样一种纯粹杜撰的形式系统必然到处充满着矛盾。因

此，如果不考虑历史渊源，并且仅仅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考虑，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针对量子力学指出的

若干悖论，已经在本质上对这个“陈述系统”构成了一种完全的逻辑否定。人们无法回避量子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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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陈述中到底“何为物理实在”的问题，也根本无法解决这个陈述体系中几乎无处不在的“逻

辑不自洽”问题。注意：对于一个凭借不断“创造概念”和不断“构造公式”而建立起来的陈述系

统，是没有任何逻辑可言的①。
此处仅仅指出：
（１）除了用于不断地“构造”公式，在经典量子力学中，人们其实从来没有“真正”使用过叠

加原理，其中包括对于量子力学基本方程的处理。也就是说，人们从来没有真正求解过定态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所构造真正意义上的“边值问题”，当然，也更谈不上求解动态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

程所构造的一般“定解问题”了；
（２）如果能够接受上面所说关于“纠缠”的描述，即所谓：“多体系的一般状态是式（Ｄ）所示

这种‘直积’形式量子态的线性叠加，相应构成了纠缠态，用以描述不同自由度的量子态之间的

纠缠”的论断，那么，由于式（Ｄ）所示的直积本来就是一种线性叠加，线性叠加的线性叠加依然

是线性叠加，即

｜Ψ〉ＡＢ ＝∑
ｕ，ｖ

Ｃｕｖ｜ｕ〉Ａ ｜ｖ〉Ｂ →∑｜Ψ〉≡∑
ｍ，ｎ

Ｃｍ，ｎ｜ｍ〉Ａ｜ｎ〉Ｂ

因此，如果仅仅就此处所引用关于“纠缠”的陈述而言，已经是一个悖论性的陈述了；
（３）至于在某些量子力学论著中，将此处所说的“纠缠”与相应具有不同“相位”的本征态的

叠加构造了一种联系，应该说从逻辑推理考虑似乎还能说得过去。但是，如果注意到，经典量

子力学陈述系统本质上是针对“单个”粒子的行为做出描述的，与此对应，其中的“相位”，只能

定义在一个本质上没有任何意义的“虚数”域中，那么，在这样的特定意义上，微观粒子的“相干

性”问题虽然真实地存在着，但是已经超越了“经典”量子力学有限论域。

１３．７．４　“量子公设”正名以及“细致性描述”的不合理性

再次指出，人们不能回避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曾经坦然面对的一个“连续性形式系统与离散物理

本质”之间的、深刻的、前提性的矛盾。
应该说，Ｂｏｈｒ能够坚持把“量子跃变”，或者他们所说的“量子公设”界定为进行量子力学

研究必须严格遵循的最基本的逻辑前提极其难得。但是，如果需要重新使用定义在“虚广义位

移”空间之中的量子约束

δｘｉ·δｐｉ＝λ
δｉ·δＬｉ＝λ
δτ·δＥ＝

烅
烄

烆 λ
　ｉ＝１，２，…，３ｎ　λ＝１，２，…

取代那个经典量子力学通常使用的，但是，我们已经指出在形式逻辑和物理内涵两个方面都不

够准确的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测不准原理，即

δｘｉ·δｐｉ≥
２

δｉ·δＬｉ≥
２

δτ·δＥ≥

烅

烄

烆 ２

　ｉ＝１，２，…，３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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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们还需要本质地意识到，这样一种形式上的置换意味着两种形式表述的“定义域”并不

完全相同。如果记

ｄＡ＝
ｄｘ·ｄｐ
ｄ·ｄＬ
ｄτ·ｄ

烅
烄

烆 Ｅ
为量子效应的一种作用量，那么，与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所给出，通过一个“不等”算子所表述的测不准

原理相对应，该“作用量”可以定义在连续域中

ｄＡ＝
ｄｘ·ｄｐ
ｄ·ｄＬ
ｄτ·ｄ

烅
烄

烆 Ｅ
　 ∈ （ｈ，∞）

如果不严格地讲，的确可以将其用作一种“测不准”关系，但是，对于重新认定的量子约束条件

则不然，此时

ｄＡ＝λ＝
ｄｘ·ｄｐ
ｄ·δＬ
ｄτ·ｄ

烅
烄

烆 Ｅ
　λ＝１，２，… （１３．７．８）

该式明确表示：量子效应的作用量只能定义在“离散域”之中。于是，人们只能将这个定义在离

散域之中，关于量子效应“作用量”的形式表述称之为“量子公设”。它告诉人们：局限于经典量

子力学的有限论域，任何“量子”作用只能是“一份一份”发生的，或者更明确地说，这种“一份一

份”的作用成为量子作用的最小单位，人们不可能对量子作用的真实历程或者细节做出描述。
如若不然，也就不能称之为“量子”力学了。

当然，与此保持逻辑对应，当人们只能把“许多次”量子效应激发的效果以一种几率形式表

述的时候，刻画具体量子力学历程的时间变量不属于此处所构造的形式系统，即

τｑｕａｎｔｕｍ，δτ·δＥ＝λ （１３．７．９）
之所以再次写出这个前面分析已经多次使用过的限制，希望告诉人们：任何关于“相位”的描

述，以及相关的“相干”效应的陈述都超越了经典量子力学的讨论范围。如果的确需要刻画某

一次量子作用的细节，那么，人们需要重新为其构造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将针对某一个理论体

系的分析严格限定在属于该理论体系的有限论域之中，始终具有一种前提性的根本意义。

１３．８　关于理论体系“构造性”特征的认识歧义和拓展量子力学的基本
途径

　　一旦人们真正理性地意识到任何理论体系都不可能无穷真实，而必然包容构建者的某种

人为意志的话，那么，人们总可以指出，一切理论体系都是构造性的。
可以相信，如果不能对这样一个如何合理构造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存在的种种错误理念

加以澄清，那么，人们也不可能真正弄清量子力学本质上到底希望描述物质世界什么的一些独

立于人们理念中的“客观真实”的问题；同时，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公然提出“应当对量子力学的成功感

到羞愧”的时候，对于那些“多么密切沿着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指引的路线前进”的量子力学构建者们，
他们除了表示一种发自内心的“深深失望和永久意外”以外，并不知这一切到底源于何处；当

然，在如何进一步拓展量子力学这样一些前瞻性的根本问题上仍然会陷入迷茫。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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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１　理论体系“构造性”特征正名

人们可以自然地得到一种结论：任何理论体系必然是“构造性”的。并且，理论体系的构造

性特征必须包容以下主要内涵：
（１）对被描述物质对象所作的“理想化”认定；
（２）对与被描述物质对象发生主要作用的“理想化”物质对象的确认；
（３）对人们期望表现的某一种特定物理真实做出“理想化”的确认。
如果采取一种大概的“形式化”的认定，则为

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ｏｂｊｅｃ
ｍａｉ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ｐ

烅
烄

烆 ｅｃｉ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１３．８．１）

当然，正如我们一再声言的那样：一方面，此处所作的所有认定，本质上只能源于那个自存的物

质世界；另一方面，人们不可能完全穷尽物质世界的真实，当然，此处所作的所有认定都不可能

完全真实。因此，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构造性”特征，仅仅是对被描述“客观世界”中的某一个

部分做出的“理想化”认定，没有也绝对不允许对所谓的不同“基本原则”，或者某一个特定的

“形式表述”本身，做出人为的前提性认定。相反，也正是对“被描述对象”做出的前提性认定，
不仅自然地成为形式系统的逻辑前提或者存在条件，同时也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任何理论体

系只可能具有“有限”真实性，但是，必然“严格”保持逻辑相容。
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对于基于式（１３．８．１）所作形式认定而构造的形式系统，人们也可以将

其称之为一个通常所说的“公理化形式体系”。但是，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或者最根本的差异

在于：对于公理化假设的认定并不是“完全”随意的，而且，它也根本不是对某一种人为提出的

特定“关系式”的随意认定，而仅仅是对被描述对象所作的，一种本质上仍然依赖于被描述对象

自身的形式认定。
此外，人们还需要特别注意：既然被认定是一种形式表述系统，那么，上述对于“物质对

象”、“物质环境”以及特定“物理作用”所作的认定，都必须被赋予“确定”的形式意义。或者更

为准确地说：一旦将科学陈述形式化，那么，在这个陈述系统中不允许再存在只能借助“通常语

言”所表述的概念。例如，对于式（７．３．３）所述的一般性变分原理

Ｍｉｎ∶Ａｃｔ（ｑｉ，ｐｊ，χｋ）

ｏｂｊ∶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以及相应给出的定义域

ｓ∶（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烅
烄

烆 ）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本质上所作的一切就是完成了式（１３．８．１）所提出，针对被描述的那个“特定部分物质世界”所

“构造”的“理想化”认定。此时，状态空间ｓ成为对被物质对象所作的一种“理想化”界定；并

且，当相关的形式表述被形式地定义在物理空间Ｓｐｈｙ的时候，这个“特定”的物理空间又成为此

处物理学陈述中，对物质对象发生“主要作用”的物质环境的一种理想化认定；最后，为“量子约

束”所明确界定的一种限制，正是对所描述物理真实所构造的理想化认定。从而，在“形式系

统”与被描述的某一个特定的“物理事件”之间，形成了一种严格的逻辑对应关系。

第１３章　量子力学若干基本概念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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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与节４．３关于“物质第一性原则和逻辑自洽性原则的辩证统一”中的陈述对比，人们可以发现，
此处式（１３．８．１）关于“被描述”的那部分物质世界所作“形式认定”的表述，与另一种描述物质世界的另一种

“普遍模式”，即式（４．３．１）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ｉｎ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ｕｒ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ｒｅ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ｏｒｌｄ

→
ｆｏｒｍａｌ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Ｔ）Ｔ：ｔｅｎｓｏｒ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


ｓｔｅｍ
０

Ｔ∈Ｓｐｈｙ Ｒ
烅
烄

烆 ３
　 ∈ｔｈｅ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可以大体地视为一种“重言式”表述。一旦，对被描述的物质世界做出了形式认定，那么，独立于坐标系的人

为选择，仅仅属于理想化物质对象的形式系统必然随之而得到确定。当然，一个形式系统需要定义在特定的

理想化物质对象之上，它也必然对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期待的那个能够无条件地用于一切物质对象之上的所谓“世界

图（Ｗｏｒｌｄｐｉｃｔｕｒｅ）”

ｗｏｒｌｄｐｏｉｎｔｘ→ｅｖｅｎｔ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ａｎ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　ｘ∈Ｒ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ｙａｎｄｕ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ｄｅｌｙ
→

ｕｓｅｄｉｎａｌｌ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ｘｉ）∈ Ｍｉｎｋ４ｘ∈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ｎｓ（ｘｉ）∈Ｒｉｅｍ４ｘ∈ｎｏｎ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 ｓｔｅｍ

构造了根本的逻辑否定。仅仅希望借助“时空观”这样一种属于“意识形态”范围之内的革命，以达到重新“认

识”或者“描述”物质世界的目的，这当然是完全荒诞无稽的。

１３．８．２　经典量子力学中普遍存在的“构造”悖论

但是，如果对照经典量子力学陈述，则人们不难发现：虽然整个形式系统建立在“物质波”、
“波包”、“波粒二象性”等这样一系列前提性的概念之上，但是，这个陈述体系至今“没有”也“无

法”给它们做出具有任何“形式意义”的明确认定。只是在不同的场合，人们根据不同的主观意

愿，凭借对于不同形式表述的不同感悟，利用这些“没有严格科学意义”的概念杜撰那些人们期

待着的方程。当然，也正因为此，对于所有这些“过分无理”的明显存在，尽管Ｄｉｒａｃ总是表现

得十分心安理得，甚至常常使用诸如“数学美、卓越、美妙、伟大”这样一些词语加以粉饰，但是，
他也不得不将所做的这一切，称之为不能根本改变“游戏”的本质内涵的一种尽管“十分有趣”
的“游戏”。

当然，除了由于经典量子力学体系的构建者们在开始构建这个形式系统的时候，抛弃了科

学概念必需的统一性，以及公然容许矛盾的存在这样一些前提性的认识悖论，使得这个陈述体

系本质地蕴涵着种种矛盾。如果从形式逻辑考虑，则是不同的“概念”缺乏具有确定“形式”意

义的认定，它同样成为经典量子力学充满矛盾的另一个根本原因。
事实上，只要稍加认真分析，人们就可以发现：经典量子力学根本不属于通常所说的“公理

化假设下的形式系统”，因为，在经典量子力学陈述中似乎根本不需要考虑一切形式系统必须

满足的“演绎逻辑”的问题，它“从头到尾”都是在“构造”什么，构造着那些“构造者们”以为需要

的任何东西。在经典量子力学中，那些人们预先提出的“前提性假设”，只不过为人们以后彻底

摆脱“演绎逻辑”的限制，提供一种纯粹用以“自欺欺人”的“合理”依据。
根据“演绎逻辑”，一旦最初的“前提”得以确定，那么，其后的一切推理必须是严格“演绎”

的，一切推论都只是前提的一种蕴涵式表述。因此，在这个推理过程中，不允许人们再“提出”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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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假设，或者“构造”任何其他的独立概念。但是，在经典量子力学构造形式表述的过程中，
展现给人们的既不是逻辑上的“等价”表述，也不是逻辑上的“蕴涵”结构，推理的唯一依据就是

人们对于不同经典表述形式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不同经典表述所作的不同形式

模仿。当然，这一切最为明显的是，对作为经典量子力学系统核心内涵的“算子”所作的一种毫

无道理的随意认定。
例如，在经典力学中存在Ｐｏｉｓｓｏｎ括号所表述的关系

［ｑｉ，ｐｊ］＝δｉ，ｊ
人们则仅仅根据“形式模仿”指出，相应存在

［ｑｉ，ｐｊ］＝δｉ，ｊ →
？

［ｑ^ｉ，ｐ^ｊ］＝ｉδｉ，ｊ （Ａ）
显然，推理的“前件”陈述得以存在的基础只是不同广义坐标之间的一种独立性，而对于推理的

“后件”所表述的则是完全没有任何关联的事实，并且，在所有相关的形式量之间没有任何可比

性，那么，人们为什么需要相信这样的一种只能被称之为“有趣游戏”的“形式模仿”，承认所谓

的“量子条件”呢？

同样，即使人们承认上述的“量子条件”，但是，经典量子力学中的另一个前提性的基本

认定

［ｑ^ｉ，ｐ^ｊ］＝ｉδｉ，ｊ →
？

ｐ^＝－ｉ （Ｂ）
仍然只能被视为一种“人为”认定。因为正如前面分析中曾经证明的那样：不可能真正通过“演

绎逻辑”的方式，完成上述推理过程。因此，对于“动量算子”的形式界定仍然只能被视为一种

“构造性”定义，但是，为什么要相信这样一种人为的“构造性”定义呢？

继而，假设人们对于“动量算子”所作的形式定义能够为人们接受，但是，人们为什么相信

一种所谓的“正则假定”

Ａ＝Ａ（ｑｉ，ｐｊ） →
？

Ａ^
ｄｅｆ

Ａ（ｑ^，ｐ^） （Ｃ１）
接受关于一般性算子的这样一种人为定义呢？而且，经典量子力学中构造“算子”的其他一些

规则，如人们通常称作的Ｂｏｈｒ规则

Ａ（ｘ，ｐ）＝ １
２
［ｆ（ｘ）ｇ（ｐ）＋ｇ（ｐ）ｆ（ｘ）］

→
？

Ａ^（ｘ^，ｐ^）
ｄｅｆ １

２
［ｆ（ｘ^）ｇ（ｐ^）＋ｇ（ｐ^）ｆ（ｘ^）］

（Ｃ２）

以及所谓的 Ｗｅｙｌ规则

Ａ（ｘ，ｐ）＝∫
＋∞

－∞
ｄξ∫

＋∞

－∞
ｄζａｅｘｐ（ｉξｘ＋ｉζｐ）

→
？

Ａ^（ｘ^，ｐ^）＝∫
＋∞

－∞
ｄξ∫

＋∞

－∞
ｄζａｅｘｐ（ｉξｘ^＋ｉζｐ^）

（Ｃ３）

同样毫无道理可言，所有这些关于“算子”的不同认定，必然形成了一种逻辑上彼此 “互为否

定”的“构造性”结构。
至于，仅仅因为代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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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αＡ ＝∑
∞

ｎ＝０

１
ｎ！α

ｎＡｎ （Ｄ１）

的存在，就将这样一种关系类推至“线性算子”之上

ｅα^Ａ^ ＝∑
∞

ｎ＝０

１
ｎ！α^

ｎＡ^ｎ （Ｄ２）

并且，还以此作为构造“新”算子的基础，对于任何一个只要对“初等微积分”有所了解的人，都

可以立即看出这种“推理”的荒诞无稽。线性算子的线性特征只能在“加法”运算中得以保持，
更何以谈到远比“乘法”运算还要复杂的“指数”运算呢。

显然，以上普遍存在于经典量子力学中的这些表述，只能被视为一系列的“人为”认定。在

经典量子力学中，“逻辑相容”已经变得荡然无存，它们完全否定了实质上只能以“逻辑相容”为

根本内涵的“逻辑推理”过程，当然，完全不属于“数学推导”的范畴。事实上，出现在经典量子

力学中的所有这一切，只能属于被Ｄｉｒａｃ称作的“有趣游戏”，或者一些纯粹依赖于不同人的不

同“心灵感应”，“顿悟”而生的“形式模仿”。这样，最终形成了人们实际见到的，普遍存在于整

个经典量子力学中的“无以穷尽”的“构造”过程。
可以相信：对于任何一个内心崇尚“理性”，仍然真诚期待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无矛盾”

原则的研究者，只能将所有这些人为“构造”的概念、公式等，统统视为无穷无理的“反常”认定。
当然，它们对式（１３．８．１）所述，关于形式系统“构造性”特征所作的形式定义

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ｏｂｊｅｃｔ
ｍａｉ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ｐ

烅
烄

烆 ｅｃｉ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以及这种形式定义必然蕴涵的“演绎逻辑”结构

Ｄｅ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ｃ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ｍａｋｅａｎｙａｄｄｅｄ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ａ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ｆ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１３．８．２）

构成完全的“逻辑否定”。故而，人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将经典量子力学中层出不穷的“构

造”，称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种“构造”悖论。当然，所有的这一切也向人们表明：那个曾经为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真诚期待，能够普适地用于描述整个物质世界的“世界图”

ｗｏｒｌｄｐｏｉｎｔｘｅｖｅｎｔ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ａｎ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ｘ∈Ｒ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ｙａｎｄｕ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ｄｅｌｙ
→

ｕｓｅｄｉｎａｌｌ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ｘｉ）∈Ｍｉｎｋ４．ｘ∈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ｎｓ（ｘｉ）∈Ｒｉｅｍ．４ｘ∈ｎｏｎ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
烅
烄
烆 ｓｔｅｍ

必然也是完全荒谬的。
因此，即使人们像某些学者期待的那样，能够将经典量子力学理解为从“第一性原理”出发

所构造的一个陈述体系，但是，由于这个陈述体系彻底否定了逻辑，根本没有他们曾经以为的

“严密逻辑推理和数学演绎”可言，而仅仅是不同“形式模仿”或者“人为构造”的堆砌。对于这

个纯粹杜撰的陈述体系，因为相同的符号及其所对应的概念可能蕴涵着完全不同的物理内涵，
所以原则上不能再称之为“形式量”，这也是暂时仅仅能够将其称为一个陈述体系，而不能称为

形式系统的缘故。现在看来，Ｌａｎｄａｕ能够在他的《经典量子力学》卷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理论

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只能被视为自欺欺人”，应该表现了他在逻辑思维方面的一种过人之处。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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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　量子力学体系的理性拓展

面对着无尽的物质世界，人类自然希望了解更多、更为复杂和更为深刻的物理现象，于是，
自然地存在着如何逐步“拓展”自然科学体系的课题。但是，对于２０世纪的自然科学，凭借人

类空前拥有的“复杂技术”的支撑，发现了许许多多前人没有认识甚至难以想象的现象。当然，
这些先进技术的出现，本质上同样依赖人类对物质世界认识的深化。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由

于科学的主流世界，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一切科学陈述必须严格服从以“逻辑相容”为本质内涵

“可解释性”原则，在一种过分“实用主义”理念的驱使之下，放弃了科学概念以及科学语言必需

的“无歧义”原则，不仅亵渎了人类引以自豪的“理性”原则，甚至对任何有意义陈述必须满足的

“无矛盾性”原则的存在都产生了怀疑。
同样，在正确认识和理解如何拓展人类知识体系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人们需要对经典

量子力学中实际存在的不恰当认识加以澄清，并且，进而为量子力学研究领域的有效拓展构建

较为合理的认识前提。

１３．９．１　彻底清除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无穷演绎”倾向

在论及“理论物理学”的原理的时候，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经给人们展现了这样一幅激动人心的美

好图景：
“科学家必须在庞杂的经验事实中间抓住某些可用精密公式表示的普遍拓展，由此完成探

求自然界的普遍原理
獉獉獉獉

。
这种公式
獉獉獉獉

一旦胜利完成以后，推理就一个接着一个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它们往往显示出一些预想不到的关

系，远远超出这些原理所依据的实在的范围。但是，只要这些用来作为演绎出发点的原理尚未

得出，个别经验事实对理论家是毫无用处的。实际上，单靠一些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孤立的普

遍定律，他甚至什么也做不出来。在他没有揭示出那些能作为演绎推理基础的原理之前，他在

经验研究的个别结果面前总是无能为力的。”
这段引言中字下黑点为笔者所加，仅仅用以强调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对于他所说的那些可以普适于

整个物质世界的“原理”，或者“第一性原理”的热衷和期待。其实，人们也可以说，这样一种对

于“普遍原理”的期待并不首先属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而归于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或者归于同样希望借助“运动

定律”描述整个物质世界的Ｎｅｗｔｏｎ。并且，这样一种期待，始终普遍地存在于自Ｎｅｗｔｏｎ以来

的整个自然科学研究之中。显然，经典量子力学中为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所提出的波动方程，本质上

属于“第一性原理”。其实，包括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在内的人们，都认同将这个方程的存在置于“前提性”
地位之上。然后，正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描述的那样，从这个方程出发的，“一个接着一个”的推理能

够用于描述整个“微观世界”。
实际上，也正因为此，在目前的所有理论物理著述中，几乎从来没有论及某一个理论体系

的“逻辑前提、存在条件、有限真实性”等这样一些前提性的问题。与这样一种认识保持严格一

致，人们相信，仅仅凭借流体力学中的“精密”公式，即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就能够描述包括那个

“到底何为‘湍流’尚不知道的”在内的一切流动现象；人们同样相信，统计力学中的Ｌｉｏｕｖｉｌｌｅ
方程同样是一个期待中的“精密”公式，它能够告诉人们关于大数粒子系统所具有的一切特征，
尽管人们已经知道它与由其“导得”的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方程逻辑相悖。显然，经典力学中的所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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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期待，都与经典量子力学对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的期待是一致的。因此，对于这样一种“无视逻

辑前提，不考虑存在条件，进行无穷推理”的普遍存在，可以被称为目前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无

穷演绎”倾向。
但是，只要人们不彻底放弃逻辑，不放弃以无矛盾性为唯一内涵的逻辑推理，那么，与人们

的认识通常总是遵循“从简单到复杂”这样一种逐次深化的认识规律相反，对于人们构造的形

式系统只能遵循“由一般到特殊”的基本规律，永远不能采取纯粹“演绎”的方式，从某一个“简

单”方程出发，导得另一个能够表现“复杂”现象的其他方程。在数学上，人们可以通过“约束映

射（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ｍａｐｐｉｎｇ）”，将某一个复杂的形式表述变化为本质上仍然蕴涵于原来表述之中

的简单形式；但是，反之不然，“解析延拓（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除了“定义域”的扩张以外，不

可能包容比原表述中原来不存在的更多内容，即，

∈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ｆｏｒｍ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ｉｍｐｌｅｒｆｏｒｍ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ｉｍｐｌｅｆｏｒｍ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ｆｏｒｍ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１３．９．１）

因此，对于目前自然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无穷演绎”的不良倾向，需要予以彻底铲除。

此处，为了较深刻体会现代物理学对逻辑的严重摧残，不妨再次审视式（１３．９．１）针对形式系统“构造性”
特征曾经做出的形式定义

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ｏｂｊｅｃｔ
ｍａｉ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ｐ

烅
烄

烆 ｅｃｉ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人们可以发现：因为任何形式系统本质地决定于对被描述对象所作的理想化认定，所以随着被描述物质对象

自身的愈益复杂，或者人们期望表现物理内容的不断增加，这个形式系统不可能为某一个原来的，仅仅用以

描述某些简单现象的形式系统所包容。因此，为了表现某些新的复杂现象，人们只能通过一种整体 “构造”的

方式，但是，采用与以往表述中的概念、所有词语的语意完全保持一致的形式语言，重新构造出一个新的、更

为复杂的，但是与其他简单体系自然保持逻辑相容的形式系统。事实上，也仅仅在这个特定意义之上，人们

可以说建立在不同理想化物质对象上的不同形式系统，乃至整个自然科学体系能够并且必须保持逻辑相容。
与此相反，如果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世界图”

ｗｏｒｌｄｐｏｉｎｔｘｅｖｅｎｔ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ａｎ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ｘ∈Ｒ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ｙａｎｄｕ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ｄｅｌｙ
→

ｕｓｅｄｉｎａｌｌ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ｘｉ）∈ Ｍｉｎｋ４ｘ∈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ｎｓ（ｘｉ）∈Ｒｉｅｍ４ｘ∈ｎｏｎ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 ｓｔｅｍ

所期望表现的那样，确信存在某一个完全独立于物质对象、无需任何条件的“普遍原理”，相应存在一个在“形

式上”始终保持一成不变，却需要用于普适地描述整个物质世界的理论体系，那么，一旦人们面临某些更为复

杂现象时，为了维持这个最初人为认定、被赋予无穷内涵的“精密公式”的继续存在，人们必须不断补充“构

造”新的概念，扩充这个“不变形式表述”中不同形式量的实际蕴涵，以符合那些复杂的物理真实。当然，这个

期望成为普遍真理的表述始终充满矛盾。

１３．９．２　拓展量子力学的基本途径

为了尽可能保证叙述的可靠性，此处采用《（美国）物理大百科全书》的归类方法，可以把

“量子电动力学”、“量子场论”以及“量子色动力学”等视为发展“经典量子力学”陈述体系的一

种自然归属。当然，人们需要大概了解，目前的主流科学世界是如何对量子力学的上述三门专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６１　　　

门化学科构造一般界定的。此处，仍然完全采用《物理大百科全书》中的叙述方式，做出尽可能

简短的介绍。
首先，给出关于“量子电动力学”一个十分简短的叙述：
“量子电动力学研究电磁辐射的性质及其与荷电物质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与原子和组成

原子的电子的相互作用。支配量子电动力学的基本方程实际上被认为包含着全部物理学、化

学、大块物质的性质和经典电磁理论。几乎所有容易由感官觉察的现象，相信从根本上都可以

根据量子电动力学的定律来理解。…… 实际上，量子电动力学这一术语是指有关电磁辐射的

量子性质所特有的那些现象。这包括研究原子发射和吸收光，以及光与电子和其他基础粒子

的基本相互作用。
在量子力学的基础于１９２５年建立后不久，量子电动力学就由Ｄｉｒａｃ，Ｈｅｎｓｅｎｂｅｒｇ和Ｐａｕｌｉ

系统地表述出来。根据量子力学的实验基础，这个系统表述对光的波粒二象性给出了满意的

解释。…… 虽然量子电动力学的预言与实验比较都取得完全成功，但理论的基础却是有问

题的。”
至于与“量子场论”相关的陈述则是：
“量子场论是研究电磁场、引力场或一媒质中的波动场那样具有无限自由度的物理系统的

量子理论。它的主要应用是对基本粒子及与其相关联的波动场的尝试性描述，其中量子力学

和狭义相对论两种效应都是重要的。”
最后是关于“量子色动力学”，相关陈述为：
“量子色动力学试图解释夸克为什么能组成可观察的亚核粒子形态，如质子或π介子。”
毋庸置疑，具体讨论这些学科已经超出笔者目前能力所及的范围，并且，也超越了本书作

为探讨经典量子力学在“形式逻辑”与“物理基础”两方面存在最基本问题的范畴。因此，本书

对于以上针对三门学科所作的界定，不作任何“直接”的评价，仅仅根据以上重新构造量子力学

形式系统的“物质第一性”原则，独立提出拓展量子力学体系的基本途径。相信，对于熟悉这些

领域中的研究者，只要不怀偏见，并不难形成一种十分自然的判断。
自然科学中形式体系的复杂化，根本源于被研究物质对象自身的复杂化，或者人们研究问

题的“有限论域”的扩大。因此，当需要更为“真实”或者更为“细致”地表现物质世界中的那些

“相互纠合”在一起的物理真实存在，从而需要构造某种更为复杂的形式表述系统的时候，人们

同样需要对被描述的物质对象以及可能表现的范围首先做出理想化的认定。于是，正是对被

描述对象及其范围所作的理想化形式认定，将成为构造相关形式系统唯一的、独立于人们主观

意识的、与一切科学概念严格保持逻辑相容的形式系统的基础。当然，人们也可以反过来说，
形式系统将成为这些理想化认定的一种逻辑必然。显然，此处的所有一切，恰恰都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无视不同特定物质对象自身蕴涵的不同共性特征，却期待“直觉和顿悟”所激发的灵感，以构造

一个普适的、没有任何条件限制的、可以用于整个物质世界的基本理念完全相反。
（１）第一种模式

作为拓展经典量子力学的第一种方式，首先假设，在人们希望了解或者希望表述的某一个

特定物理现象中，直接被形式系统所描述的仍然是经典量子力学所研究的粒子系统，并且，人

们还假设，与这个特定的需要表现的“现象”相关，表现该粒子系统自身“内蕴”特征没有变化，
或者等价地说，人们仍然可以使用式（７．１．２）所定义的状态空间

第１３章　量子力学若干基本概念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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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抽象地表现人们需要描述的物质对象。式中所有状态参数的物理意义不变。在许多情况下，
人们需要考虑“两个”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此时还可以将“粒子系统”的状态空间直接表

述为一个更为简单的形式

ｓｐａｒｔ∶｛Ｑｉ，Ｐｉ，ｑｊ，ｐｊ，ρｋ，χｋ｝∈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２，３）　χ＝±１
２　ｋ∈ （１，２）

（１３．９．２）

式中的ρ为粒子的荷电量。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将形式系统所存在的物理空间Ｓｐｈｙ直接定义

为“大”粒子所张的几何空间，可以视为一种比较方便的形式。
进而，如果人们仍然将“量子跃变”视为一种“基本”物理真实，并且，以此作为构造形式系

统的另一种前提性认定，那么，对于式（７．３．１）所示的量子约束，即

δｑｉ·δｐｉ＝λ　ｉ∈ （１，３ｎ）
仍然是一个不可缺省的基本约束条件，只不过对于此处所说的双粒子系统，可以直接表示为

δＱｉ·δＰｉ＝λ
δｑｊ·δｐｊ ＝｛ λ

　ｉ，ｊ∈ （１，３） （１３．９．３）

并且，量子约束仍然只是定义在“虚”的“广义位移”空间之中，不能也不允许与广义坐标的真实

变化混淆。
当然，如果讨论仅仅到此就结束了，那么，一切仍然回到经典量子力学所讨论的有限论域

之中了。但是，比较《物理大百科全书》中关于量子电动力学的一种尽管远不够准确的界定，人

们可以发现，在两个粒子所“生存”的一个“有限”的物理空间中，还充满着被人们称为“场”的另

一种“理想化”物质存在形式，并且，由于“场”同样作为“能量”的一种载体，场的状态必然相应

发生变化，因此在对于“量子效应”某种“必需”的细致性描述中，场的状态变化对于粒子系统运

动学状态的影响需要予以考虑。
从形式逻辑考虑，这意味着需要直接将“场”以一种“显式”的方式纳入到此处的形式表述

系统之中。当然，人们同样需要对“场”做出“理想化”的形式认定。因此，目前先作为一种纯粹

的人为假设，认为该“场”仍然可以电磁参量加以表述，即相应存在属于该“理想化场”的一个状

态空间

ｓｆｉｅｌｄ∶（，Ａ） （１３．９．４）
式中的标量函数和矢量函数Ａ，仍然分别称为该“理想化场”的标量和矢量势。

于是，在人们仍然可以将粒子系统视为处于“保守力场”中的粒子系统的前提下，对于式

（７．５．１）所示，与保守力场中能量极值原理形成逻辑对应的一般性变分原理

Ｍｉｎ∶δＥ（ｑｉ，ｐｊ，χｋ
）

ｆｉｎｅ∶Ψ（ｘ，ｐ，ｔ）
ｏｂｊ∶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δｑｉ，δｐｊ ∈ （０，∞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相应需要做出修正，变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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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δＥｔｏｔａｌ（Ｑｉ，Ｐｉ，ｑｊ，ｐｊ，χｋ
，ρｋ，，Ａ）

ｆｉｎｅ∶Ψ（ｘ，ｐ，ｔ）
ｏｂｊ∶δＱｉ·δＰｉ＝λ

δｑｊ·δｐｊ ＝λ
δ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δＥｆｉｅｌｄ ≈０
δｑｉ，δｐｊ ∈ （０，∞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１３．９．５）

显然，式中与“场”所对应的能量变化量δＥｆｉｅｌｄ，需要服从相应的“场”方程。
当然，通常情况下，人们并没有理由总可以将作用于粒子系统的力视为保守力。因此，人

们需要考虑节７．６中所作的陈述，重新探讨式（７．４．３）所示的一般性变分原理

Ｍｉｎ∶Ａｃｔ（ｑｉ，ｐｊ，χｋ）

ｆｉｎｅ∶Ψ（ｘ，ｐ，ｔ）
ｏｂｊ∶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δｑｉ，δｐｊ ∈ （０，∞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并且，在原则上仍然与式（７．６．１）所定义的作用量函数

Ａｃｔ＝∫
ｔ２

ｔ１
Ｌ（ｑｔ，ｐｊ，ｔ）ｄｔ

以及相应需要依赖经验事实而加以认定的，与式（７．６．２）所述保持一致，表现“过程效应”的经

验方程

Ｌ＝Ｔ－Ｖ＋Ｄ　Ｄ≠０
在形式上，仍然可以把Ｄ 视为一种“耗散”。因此，考虑到以上各别物理量的真实内涵以后，一

个具有一般意义的变分原理可以表述为

Ｍｉｎ∶Ａｃｔ（Ｑｉ，Ｐｉ，ｑｊ，ｐｊ，χｋ，ρｋ，，Ａ）

ｆｉｎｅ∶Ψ（ｘ，ｐ，ｔ）
ｏｂｊ∶δＱｉ·δＰｉ＝λ

δｑｊ·δｐｊ ＝λ
δ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δＥｆｉｅｌｄ ≈０
δｑｉ，δｐｊ ∈ （０，∞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１３．９．６）

除了最小化目标函数变化以外，状态空间以及定义于“虚”广义位移空间的物理约束都没有出

现本质意义的变化。
但是，需要特别注意，在以上的所有约束条件中，都没有写出同样具有“真实”物理意义的

另一个粒子约束条件

δＥ·δτ＝０　τＱｕａｎｔｕｍ
也就是说，本质上人们并不知道相应出现的能量的真实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粒子系统运动学

状态的一种具有“确定意义”的变化。因此，待求解的“态”函数仍然只被赋予了一种“内蕴”的

统计意义，并且，只能折合于“形式系统时间域”的一个特定时刻之上。其物理基础仅仅在于：
对于以“一份一份”形式出现的量子效应，人们仍然不知道它的细节，或者在真实的“时间域”将

量子效应的真实历程展开。如若不然，无论从形式逻辑考虑，还是从物理内涵考虑，也就谈不

上“一份一份”量子效应的存在前提了。
（２）第二种模式

第１３章　量子力学若干基本概念的重新认识



６４　　　

显然，在以上分析中，仅仅考虑了粒子系统与其所存在的“场”之间一种单纯“能量”意义上

的耦合现象。经验事实告诉人们：在“场与粒子”这样两种不同的“理想化”物质存在形式之间，
不仅可能存在能量形式的转移，而且，作为能量的逻辑载体，粒子与场本身也处于相互转化中。
于是，人们此时面对的只能是一个变粒子数的粒子系统，相应的状态空间需要重新定义为

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ｑｉ，ｐｊ，ρｋ，χｋ｝∈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δｎ≠０

（１３．９．７）

而对于上述的一般性变分原理仍然适用，只不过增加了一个新的约束条件，即人们通常所说的

质能变换关系。如果借用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公式，则为

δＥ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２δｐ２＋ｃ４（ｍδｎ）２ （１３．９．８）

但是，必须指出：该公式即使能够相当好地符合经验事实，在本质上它仍然只是一个经验公式，
绝对不可能从一个普适公式推导出来。并且，正如实验已经证明存在不同光速一样，质能变换

公式同样不可能唯一。可以相信，随着“场”（在“本质上并不‘绝对’存在的一种‘理想化’粒子”
之间传递“作用”的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物质存在形式）的存在形式的不同，或者粒子间不同

“作用”形式的真实存在，质能变换公式必然相应具有不同的形式表述。
（３）第三种模式

正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一种被人们想当然地以为是一种“物理实在（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ｎｔｉｔｙ）”的

粒子并不真的存在。对于某一个人们以为已经“十分密实”的粒子，其实，这个粒子必定仍然逻

辑地与一定大小的几何空间对应，而在这个空间中，仍然存在着“差异”，当然相应也就无绝对

意义上的密实可言。另一方面，人类面临的物质对象其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之间存

在“形形色色（有穷或无穷？）”差异的物质存在之间，相应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不同作用形式。其

实，人们可以将其视为现代粒子物理学中不同粒子得以存在的，一种十分自然的认识基础。当

然，对于这些粒子而言，随着不同作用“形式”的存在，表现粒子内蕴特征的“状态空间”需要相

应做出变化。也就是说，式（１３．９．１１）所定义的状态空间需要做出进一步的扩充，作为一种一

般性的表述则为

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ｑｉ，ｐｊ，ｍｋ，ρｋ，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δｎ≠０

（１３．９．９）

式中那些没有列出的状态参量可以是人们所说的轻子、超荷、色、……它们构成人类对物质微

观结构的一种无穷探索过程。

１３．９．３　探讨物质的基本途径与对称性研究的逻辑倒置

物质世界是自存的，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志。但是，对于物质世界的“存在”形式的认定，
必然包容了研究者的某种主观意识。人们无法穷尽物质世界的真实，只能在一种“期待”的或

者“可能”的表述精度内，对被描述物质对象做出一种大概真实的理想化认定。而由形式量所

构成的状态空间，既成为对理想化物质对象的一种形式定义，同时也自然成为对其状态具有

“确定性”意义的描述。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看到从经典力学针对“自由粒子”所构造一种最为简单的状态空

间物质模型，直到式（１３．９．９）所表示一个远为复杂得多的，且尚没有“终结”状态空间的变化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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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ｑｉ，ｐｊ，ｍｋ｝→ ｛ｑｉ，ｐｊ，ｍｋ，ρｋ，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δｎ≠０

（１３．９．１０）

真实地反映了人类逐次深化认识物质的一种真实过程。并且，人们不敢轻易断言：式中那些由

省略号所表述未知状态参量到底还有多少。但是，人们总可以相信：随着物质之间不同“独立”
作用形式的发现，那么，将必然相应出现新的独立状态参量。并且，可以对人类在物质存在形

式上所进行的探索做出一种形式定义，这就是：对所有具有不同“独立”意义状态参量的探索和

扩大过程。原则上，还可以采取类似于式（１３．９．１４）的形式，逐步扩大式（１３．９．４）所定义关于

“场”的状态空间

ｓｆｉｅｌｄ∶（，Ａ）→ （，Ａ，…） （１３．９．１１）
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逻辑地断定：状态空间中所有已知的独立状态参量已经不足以描述人

们期望表现的那种物理真实，那么，人们可以根据相关的经验事实，“猜测”性提出新的状态参

量，扩大状态空间，再重新借助经验事实加以检验。
而且，正如我们一再重复的那样，物质的“存在”形式，以及存在于不同物质形式之间的不

同“作用”形式密不可分。因此，在某一个场合下，某一个状态参量是恰当的，但是，同样的状态

参量在其他场合并不一定存在。而且，仍然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人们不仅可以将“场”视为传递

“作用”的一种物质存在形式，而且，随着“作用”和“存在”的密不可分，在“场”和“粒子”之间，同

样没有“物理本原”上的本质差异。
但是，在人们所构造的任何形式系统中，“场”和“粒子”已经成为关于物质形式的两种“理

想化”形式定义，或者表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独立”物质存在形式：“场”无形，相应不存在真正

属于“场”的几何，出现在整个空间以扰动传播为本质内涵的“波”是其唯一的一种运动形式；
“粒子”则不然，一旦被视为一种“理想化”的“粒子”或“实体”，它就被赋予了一种属于自己的

“几何”，仅仅于空间中的若干的“点”或者“点的集合”构成逻辑关联，“位移”成为其最基本的运

动形式。两者则不能作任何混淆。
一方面，向人们昭示：从“物理本质”考虑，在“场”和“粒子”之间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又明

确提出：对于任何一个“形式表述”系统，必须对“场”和“粒子”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独立物质

“存在”形式，以及相应存在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运动”形式加以严格区分，似乎是矛盾的。其实

不然。相反，所有的这一切恰恰显示了任何“理性陈述”必然蕴涵的一种“辩证统一”内涵。前

者告诉人们，任何一种理性陈述都不可能完全真实；而后者则告诉人们，尽管不可能绝对真实，
但是，任何陈述必须是无矛盾的。可以相信：正是这样一种建立在“辩证统一”规律之上的理性

原则，构造了自然科学体系在描述如此复杂的物质世界时得以存在的基础。
或许，是西方学者最早在形式上提出了“辩证逻辑”，但是，一种过分追求“形而上学”，并且

总喜好过分急于“理论化”的不良思维习惯，使得他们远没有像东方古代先贤们那样能够“领

会”辩证逻辑的真谛，许多思想十分僵硬，根本无辩证法可言，当然，随之而来的只能是逻辑

紊乱。

值得指出，人们并不能简单地说，经典力学中所定义的状态空间，就必然是一个相对不真实的形式定义。
因为，在经典力学期望表现的物理真实中，粒子系统中的确实是以一种“自由”的状态运动着，所以，粒子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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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那些真实存在的物质参量尽管是真实的，但是，对人们需要表现的那个“局部”物理真实而言，则是完全

多余的。一个形式系统的合理性，本质地决定于它是否与那个希望描述的物理真实保持逻辑一致性。但是，
一种简单物质模型自然地包容于复杂物质模型之中，因此，在依赖不同“物质模型”基础所建立起来的不同形

式系统之间，仍然必须严格逻辑相容。
事实上，正是这样一种基本真实，决定了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中人们所看到的一切。运动中的原子在进入

磁场，以及越过磁场以后，并不是原子中表现一种“内蕴”特征的“自旋”量子数χｋ 不存在了。或者更明确地

说，对于人们所研究的粒子集合而言，其状态空间依然可以同一地表示为

ｓ∶｛ｑｉ，ｐｊ，ｍｋ，χｋ｝∈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只是随着物质环境的不同，即作为物质环境中的“磁场”不再存在，使得“自旋”状态的影响相应不复存在。
也就是说，在“磁场”中所发生的一切，与量子力学本质上需要表现“量子效应”的一种“激发”作用完全无

关，它仅仅是由于磁场的“定向”作用，引起经历磁场的粒子相应出现的不同“排序”现象。也正因为此，正如在

相关经典分析中人们实际看到的那样：真正控制粒子运动学行为的仍然是“经典力学”中的 Ｎｅｗｔｏｎ方程，人

们甚至根本没有真正理会那个被称之为经典量子力学基本方程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解。当然，在与这个实

验相关的整个经典分析中，必然同时充满物理理念和形式逻辑两个方面的严重紊乱和失真。

显然，一旦对某一个“理想化”状态空间做出界定，那么，人们就能够做出具有逻辑意义的

判断，为该状态空间所定义的“理想化”物质对象相应具有怎样的“对称性”特征。不首先对物

质对象做出理想化的形式认定，相反，确信以“对称性”的存在为基础的“守恒量”的存在，则是

一种完全的思维倒置。从形式逻辑考虑，它与目前自然科学体系总习惯于从某一个固定的“形

式表述”出发，无视“物质对象”和“逻辑前提”的存在，进行不讲究逻辑严谨性的“无穷演绎”的

错误倾向完全一致。当然，一旦真正认识到这一点，被李政道称之为２１世纪第一科学难题的，
关于“物质世界中普遍存在的无对称性与物理世界中的对称性”矛盾问题将自然地不复存在。
事实上，这个命题本身的提出，恰恰反映了２０世纪科学世界长期存在的一种认识紊乱。

脱离对理想化物质对象本身的前提性，奢谈守恒量所表现思维过程中一种严重逻辑倒置现象早已存在

在自然科学体系之中。事实上，当某一个特定的物质对象一旦被人们界定为一个理想化的“粒子”，那么，仅

仅作为这样一种理想化论断的逻辑必然，由于它不存在真正属于自身的“几何构形”，该理想化物质对象根本

无独立意义的“旋转”运动，与其对应，也不存在定义在所谓“坐标系”上具有独立意义的“旋转变换”，当然，所

谓的“角动量守恒”的问题根本无从谈起。正是由于无视一个物理学陈述得以存在逻辑前提，以及总喜好将

某一个条件存在的物理学陈述的应用范围加以随意扩大的不良习惯，在经典力学中，那个在１９世纪２０年代

就为Ｃａｕｃｈｙ提出，至今仍然影响着宏观力学研究，著名的“应力定理”本质上成为一个完全不真实的表述，在

其相关的数学推导和物理理念上都存在严重的错误。相关论述，请参见笔者的其他论著。

１３．１０　物质世界“复杂性”的内蕴特征和形式系统中“耦合现象”的普
遍存在

　　对人们关注的粒子系统而言，作用于其上的“量子作用”本质地显示了一种“离散”形式的

效应。因此，随着能够与这样一种本质特征形成逻辑对应的形式系统的重新构造，其实已经没

有必要再专门讨论“复杂性”，以及许多年来科学世界总将其与人们构造的某一个所谓“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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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何关联的问题。不过，如果考虑到这样一种理念曾经在２０世纪后期的科学世界发挥过

的影响，简单探讨到底什么是物质世界“复杂性”的本原，以及这样一种“自存”于物质世界的普

遍真实，在人们所构造的形式系统中通常具有一种怎样的一般形式特征或许仍然是有益的。

１３．１０．１　客观存在的“复杂性”独立于人为构造的非线性算子

自２０世纪初，当整个科学世界面对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的困惑而变得一筹莫展的时

候，一个年轻人，凭借着他所说的“直觉和顿悟”，向整个人类展现了解决科学困难的一种“全

新”模式：
人们完全不必“理会”一些暂时尚不能认识的物理现象的存在，而可以通过一种纯粹“认识

论”意义上的革命，重新赋予“时间和空间”以与那种“通常”的，或者更为准确地讲应该称之为

过分“陈旧”认识完全不一致的内涵，于是，虽然无法认识或者解释这个未知“物理现象”，但是，
人们却可以“无需”解释，也“不容”解释地把这个现象中“彼此矛盾”着的“物理真实”在形式上

完全确认下来。
众所周知，这就是差不多主宰了整个２０世纪科学世界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而那个他所说“无需”

也“不容”解释的陈述体系，是只能作为自然科学中的“圣经”而存在的“相对论”。事实上，因为

构造理论体系之始，已经向人们开宗明义地约定：允许并且将“矛盾”的真实作为构建这个陈述

体系的基础，所以尽管人们发现这个陈述体系几乎处处充满着矛盾，但是，它们都不足以否定

这个陈述体系。
当然，正如像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坦言的那样，尽管人们明知在“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之间，在“波

和粒子”之间存在本质上互悖的矛盾，但是，只要预先公开声言并不“否定”这些矛盾的“真实”
存在，并且，还恰恰因为这些“矛盾”存在的前提，才使得人们获得“必须抛弃对于科学概念同一

化认定”这种过分“陈腐”观念的一个十分充足的理由。事实上，对整个经典量子力学而言，正

是在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发明的这种“理念”的支撑下得以构造出来的。因此，当Ｂｏｈｒ在其给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最后一封信中，公开表达他对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针对量子力学所作批判的“深刻而永久意外和失望”时，
人们应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实，如果从“哲学理念”考虑，随着一个同样荒谬的“耗散结构”陈述体系在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的出现，曾经在整个科学世界喧嚣一时的“非线性”理论仍然如出一辙，虽然这个新陈述体系

的创造者充满对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期待构造“大一统”的讥讽。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一旦遇到某些难题

长时间不能解决的时候，则以一句没有任何本质内涵的“复杂性”而涵盖之，再加之以与一个同

样没有特定内涵的“非线性”算子关联，这同样不失为一种十分“省力”的创造。
事实上，笔者早已在拙著中指出：“离开非线性算子的具体形式谈论非线性没有根本意义。

至于把对未知世界中的复杂性，完全地归于非线性结构的存在，以至于期望通过对非线性结构

的研究，根本地解决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更是完全不恰当的。”
对于量子力学中长期存在的本原性困难，人们也自然将其解决的希望置于“非线性”算子

之上。人们可以发现，在美国的《物理大百科全书》的“孤子（Ｓｏｌｉｔｏｎ）”条目中就曾经做出这样

的描述：
“一个在传播中能量不会弥散到越来越大的空间区域的孤立的波。有许多数理方程具有

孤子型的解，相应，这些方程所描述的物理现象表现出孤子。因为孤子很像一个粒子，这一事

实最终受到了注意，人们建议将孤子作为‘基本粒子’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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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个十分令人不解的事实是：即使对于生活在１８世纪的自然科学研究者，或者今天

的一个中学生都能够或者应该明白，波仅仅是“扰动”在物质场的一种传播形式，它根本相异于

某一个“特定物质对象”在空间进行以“位移”为本质特征的运动。因此，即使１９世纪的Ｒｕｓ
ｓｅｌｌ发现河湾中的“孤立波”是一种物理真实，但是，它依然是“波”，是空间不同局部域中流体

“表观构形”的传播过程，与某一个“粒子”在几何空间中的运动毫无关联。因此，对于２０世纪

后期人们大量构造的“非线性微分方程”，即使它们的确能够展现某些“孤子”解，除了获得某种

“心灵慰藉”以外，它什么也没有告诉人们。
至于，对于同样是“人为”构造出来的非线性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有如下所示的一个非线性

形式：

ｉΨ
ｔ ＝－２

２ｍ２Ψ＋β｜Ψ｜２Ψ＋Ｖ（ｘ，ｔ）Ψ＋Ａ

充其量，人们只能将其中的“非线性”项视为一种“隐”参数，而没有改变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缺少

物理支撑的本质缺憾。
因此，将物质世界自存的“复杂性”归于任何一种凭借人为意志所构造的数学形式，本质上

都没有多少不同，是无意义的。数学表述形式只能在物质对象的“理想化”认定之后，是对物质

对象本质蕴涵“共性”特征做出形式认定后的一种逻辑必然。因此，人们需要揭示物质世界自

存的“复杂性”的共同特征。

１３．１０．２　物质世界的“离散”本质

可以断言：物质世界普遍存在的“复杂性”，是物质世界“离散”本质的必然表现。等价地

说，物质世界的复杂性，就是形形色色“差异”的存在。本质上，人们几乎不可能使用一种定义

在“实数域”中的“数学公式”对充满差异的物质世界做出描述。
当然，也正因为此，当人们指出“微分流形”本质上是对于“高维”几何空间的连续性特征所

作的一种“抽象”的时候，无论这个数学形式多么漂亮，多么吸引人，但是，它都极大地相悖于人

类真实面临的物质世界。除非是像状态空间

ｓ∶（ｑｉ，ｐｊ）∈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中表现“个别”运动粒子运动学状态的“信息”所构造的连续量。但是，即使对于彼此相邻的粒

子，它们的运动学坐标也不连续。
当陈省身先生在其所著《微分几何讲义》一书的最末处指出“一切物理的理论最终要‘量子

化’，在数学上我们则需要研究无穷维的空间及分离现象”的时候，或许比他在全书中所作的完

整叙述更为精彩和发人深省。

１３．１０．３　形式系统普遍存在的“耦合”现象

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那样，期望会存在某一个单独的“数学公式”，能够用它来描述整个物质世界，
无疑是一种幻想。其实，当他如此“真诚”期望整个物质世界能够满足他所期望的“简单、和谐

和统一”的时候，却公然允许“矛盾”前提的存在，完全破坏了自然科学陈述必需的“简单、和谐

和统一”的基本原则。
以离散特征为本质内涵的物质世界“复杂性”预示着：尽管任何形式表述都不可能绝对真

实，人们需要自觉承认即使是合理的形式表述也存在有限真实性；但是，许多情况下，仅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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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单独”的公式表现不同的物质对象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其实，人们从来没有考虑到运

用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取代Ｎｅｗｔｏｎ力学方程的问题，因为人们知道它们所描述的对象相差太大了。
物质世界内蕴的本质差异是一种普遍存在。

另一方面，仅仅作为一种“人”的意识，认识到物质世界的不同部分总存在着差异的同时，
其实，人类面对的物质世界是独立于人们意志、“不容”分割的整体，物质世界的不同部分始终

彼此“关联和作用”地共存着。因此，当人们希望构造一个特定的形式系统，去表现这些相互作

用着物质世界内蕴的“复杂性”时，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为不同“数学公式”所描述的不同局

部域处于相互“耦合”之中。
事实上，当前面提供了拓展“经典量子力学”体系的不同途径时，一个最本质的共性特征仍

然在于“耦合”。例如，不同变分原理中几乎共同存在的“能量”耦合方程，即

δ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δＥｆｉｅｌｄ ＝０ （１３．１０．１）
就是不同的“理想化”物质存在形式相互关联的一种表征。不过，由于理想化的“场”在几何上

的“无形”，使得“场”与处于这个场中的“粒子”之间的逻辑关联，相对显得比较简单。但是，如

果人们考虑“复杂”流场中存在不同“流动结构”的不同局部域，或者对于一个存在“化学反应”
的流场，在通常所说“火焰锋面”两侧的流场，在它们彼此相邻的边界上都真实存在着“耦合”的

问题。同样，由于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系列的物理“真实”的存在，对于相关“宏观理论”的经典陈

述一直隐含着许多逻辑悖论。当然，忽视对物质对象构造一种基本合理的“理想化”物质模型，
习惯于从某一个特定方程出发，进行不考虑逻辑前提以及逻辑严谨性的无穷演绎，同样是“湍

流”疑难长时间没有得到解决的原因。

１３．１１　经典量子力学物理基础和形式表述的重新认定

尽管在原则上已经没有任何必要继续展开此处的讨论，因为，在前面所有的分析和讨论

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该命题需要讨论的一切内容，但是，为了能够以一种最简单明了的形式

回答本书的前言所引用为某些学者提出的“量子力学对于独立于认识以外的客观世界究竟给

出了什么表述，量子力学对于客观世界究竟给出了什么深度的表达”的一种具有本质意义的质

疑，当然，甚至也可以说，希望能够通过此处一小节中一个相当简略但是在物理内涵和形式逻

辑两个方面都十分明确的陈述，回答２０世纪的科学世界耗费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至今仍然

“没有任何结果”的争论①。

第１３章　量子力学若干基本概念的重新认识

① 从关洪先生所著《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获知：年近古稀的Ｄｉｒａｃ已经勇敢地宣布“量子力学的主要特征并不是”那个他

曾经深情讴歌的“不可对易代数”；而在１９７２年，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则“不再着重讲不确定性原理和对易关系”；甚至这个经典

体系的构建者已经坦言“物质波”可能隐含“逻辑自悖”等。其实，所有的这些质疑原则上已经对整个形式体系陈述基础

的构成了完全否定。除了根本否定科学陈述必需的可解释性，仍然不可能回答何以一个连续性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能

够用以描述离散的量子作用，如何对“算子”的存在，以及这种独立存在本质上构成对“态”的确定意义的逻辑否定等做

出理性的解释。故而，笔者只能将其称为依然是“没有任何结果”的争辩。显然，所有的这一切远远不是书中所说“理论

开始创立的时候主要着眼于那个建造其一座完整的理论大厦，不大注意逻辑上的简洁性。结果，在所提出来的理论体

系里，往往包含影响互相重复、意义暧昧甚至完全多余的基本假定”这样一种过分简单和浮面上的问题。十分可惜，只

是在即将完成此书的全部初稿时，笔者才得到了关先生的书。当然，不能无视经典量子力学构建者们所作的“新”论述，
相关评述请参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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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１．１　量子力学体系所研究的物质对象

局限于“经典”量子力学体系，人们所研究的物质对象仍然是经典理论所说的那个粒子系

统，只不过，此时的粒子不再能够与一个纯粹的“几何点”构成确定的逻辑关联，还需要引入一

个被称为“自旋量子数”的状态参量表现量子所进行的、具有独立意义的“自旋”运动。于是，作

为对于此时人们所讨论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一个相关的形式认定为如下所示的状态空间：

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ｑｉ，ｐｊ，ｍｋ，ρｋ，χｋ，…｝∈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δｎ≠０

（１３．１１．１）

对于这些属于该“理想化粒子”上的所有形式量，都定义在对其施加“量子作用”的另一个确定

“物质集合”所张的“物理空间Ｓｐｈｙ”之中。当然，作为一种基本事实，属于该理想化粒子上的所

有物理量，都能够也必须通过该状态空间中不同状态量的组合加以“唯一”表述。
上述形式表述逻辑地意味着：对于一个理想化的物质对象，任何属于该理想化物质对象的

物理量，“必然”也“必须”为某一个特定状态空间所“唯一”定义。当然，在针对该理想化物质对

象所构造的形式系统中，“无需”也“不容”添加被赋予其他独立意义的“力学量算子”。一切算

子本质上仅仅是表达确定逻辑关联的运算符号，因此，算子并不仅仅从属于某一个特定的自然

科学体系，而必须逻辑地隶属于“抽象存在”的任何形式系统。
对于运动中的粒子集合，如果不与“物质环境”发生以“一份一份”形式出现的“量子”作用

下的能量交换，那么，根据一切自然科学陈述必需的逻辑相容性，它仍然“可以”并且“必须”为

经典力学所描述，唯一的差异仅仅在于属于粒子系统的状态空间变化了。事实上，在关于

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所作的经典分析中，人们从来没有真实使用过所谓的量子力学基本方程。
其原因正是：当不发生量子作用时，粒子系统的行为“可以”也仅仅“只需”经典力学方程做出

描述。

１３．１１．２　量子力学希望表现的物理真实和态函数的统计内涵

对于经典量子力学体系，人们更为关注作用在粒子集合上的“量子效应”所激发的影响。
仍然局限于经典量子力学的“有限论域”之中，量子效应只出现“能量”形式的转移，而不存

在“物质存在形式”自身的变换。也就是说，根据人们普遍接受的经验事实，发生量子作用时的

能量转移必然是“一份一份”的。于是，相应存在如下关于“量子效应”的形式表述：

Δｘｉ·Δｐｉ＝λ
（Δｉ·ΔＬｉ＝λ）

Δτｉ·ΔＥｉ＝
烅
烄

烆 λ
　ｉ∈ （１，ｎ）　λ∈Ｎ （１３．１１．２ａ）

在这个特定表述中，自然数λ才可以被真正称为量子数，用以表现一个未知量子效应的强度。
于是，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量子作用方程。如果考虑３维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坐标系，则存在

Δｘｉ·Δｐｉ＝∑
３

ｊ＝１
Δｘｊ·Δｐｊ ＝λ　ｉ∈ （１，ｎ）　λ∈Ｎ

注意，以上式中所示的所有物理量都是“真实”的，表现粒子集合由于承受“量子作用”以后所激

发的实际变更。另外，如果考虑到式（１３．１１．２）中，人们通常所说的“角度”变更以及相关的“动

量矩”并不与粒子所作的“独立”旋转运动关联，而仅仅是粒子位移的一种“重言式”表述，因此，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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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质上，与其相关的表述应该被视之为一种“多余”陈述。
继而，仍然完全“依据”量子作用中只能“一份一份”地实现能量转移的“经验事实”，或者仅

仅“局限”于经典量子力学的“有限论域”，则在原则上存在

（Δｘ，Δｐ，Δ，ΔＬ，Δτ，ΔＥ）∈ （０，∞） （１３．１１．２ｂ）
该式表明，所有的这些由于量子效应所激发的真实变化量是充分“自由”的，可以在任意大范围

内变化。从另一个角度讲，则是对于作用在粒子系统之上的真实量子效应，它所激发粒子系统

运动学状态的变化是不确定的。
注意，对于此处所述的两个逻辑前提，它们实际隐含了重大差异。如果的确可以确信，微

观世界中的所有能量转移形式只能与Ｐｌａｎｃｋ常数关联，以“一份一份”的形式发生，那么，此处

刻画的量子效应就是“客观”的，成为一种“无需”也“不能”解释的普遍真实。甚至还可以设想，
随着人们研究的物质对象的不同，可能出现与“Ｐｌａｎｃｋ常数”相异的特征常数，但是，它们共同

反映的“离散”本质不会改变。如若不然，仅仅限制于经典量子力学的一种“表述”能力，那么，
此时的逻辑前提则包容了某种“人为理念”在内，一定程度上属于“主观意识和能力”的范畴。
当然，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人们可以相信，随着人类探究物质世界技术水平的改进，这种限制也

可望发生改变。
因此，在这种场合下，人们只能采取一种“几率”的方式，“大概”地表现粒子系统由于量子

效应的激发，对应于运动学状态的“不同真实”变化的“分布”状况。当然，这就是量子力学中所

说的“几率”表述的真实物理内涵。人们又可以发现：量子效应所激发粒子系统运动学状态的

变化是“真实”的，但是，由于这种“变化”并不确定，人们只能对这种“不确定”的“真实变化”构

造一种几率性质的表述。因此，粒子系统运动学状态变化的“真实性”，与表现这种“真实变化”
的“不确定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同样完全不可思议，恰恰在这样一种十分简单和

明白无误的理念的认识上，经典量子力学的构建者们长时间处于一种思维紊乱状态，做出太多

纯粹依赖“人为想象”的矛盾解释。
于是，需要引入一个定义在粒子系统原“状态空间”之中，通常被人们称之为“态函数”的物

理量，即

Ψ（ｑｉ，ｐｊ，χｋ
）∶｛ｑｉ，ｐｊ，χｋ｝Ψ

ｉ，ｊ∈ （１，３ｎ）　ｋ∈ （１，ｎ）　Ψ∈ ［０，１］
（１３．１１．３）

该式告诉人们：以粒子系统“状态空间”中的状态参量为“自变量”的态函数Ψ，是定义于闭区域

［０，１］上的一个实数，该实数与其“自变量组”所定义的一个确定“运动学状态”出现的“几率”形

成逻辑对应。作为“态函数”上述定义的一种自然延伸，恒存在关于该函数的约束条件

１≡∫ａｌｌｆｒｅ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Ψ（ｑｉ，ｐｊ，χｋ

）ｄＶ （１３．１１．４）

相合于经典量子力学中的“归一化”条件。其中的积分域明确表示，需要对所有可以作“自由”
变化的自变量进行积分。另一方面，如果人们习惯用“态函数”的平方表示相关运动学状态的

几率，则该归一化条件可以重写为

１≡∫ａｌｌｆｒｅ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Ψ２（ｑｉ，ｐｊ，χｋ）ｄＶ

但是，作为一种纯粹的“人为”喜好，并不总是必要的。事实上，以往的分析还说明，这种习惯性

的人为认定其实并不方便。

第１３章　量子力学若干基本概念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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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量子力学论域中，对量子效应所激发粒子系统运动学状态的变化，人们虽然不能

做出确定性的描述，但是，人们仍然希望寻求一种方法，能够通过此处所引入的“态函数”，对量

子效应产生的“可能”影响做出一种具有“确定形式意义”的描述。当然，人们又必须做出一种

区分：尽管某一个形式量仅仅被赋予“几率”意义，但是，在一个特定的形式表述系统之中，该形

式量自身必须仍然具有“确定”的形式意义。否则，该形式系统是不完备的，也没有意义。
吻合于理论物理中的一般认定，状态空间的确立，本质上就成为对物质对象的一种理想化

形式定义。当然，该理想化物质对象之上真实存在的所有物理量都能够，也必须由状态空间中

的一组状态量加以完全确定。因此，一旦求得了上述的“态函数”，那么，与该态函数所对应，定

义于该理想化物质对象之上的任何一个物理学量得以确定。对于满足“可加性”条件的物理学

量，则为

珡Ａ＝∫ａｌｌｆｒｅ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Ψ（ｑｉ，ｐｊ，χｋ）Ａ（ｑｉ，ｐｊ，χｋ）ｄＶ （１３．１１．５）

它表示，如果物理量满足“可加性”条件，那么，对于通过“态函数”表述的一种“不确定”状态，人

们可以知道该物理量一种具有“确定”意义的平均值。此时，即此处所作的“和式”运算中，作为

几率表述的“态函数”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权”函数。
显然，对于出现在经典力学中的粒子系统，当讨论物理量平均值时，人们或许不必过分强

调物理量必须满足“可加性”这样一个前提性条件的问题。也可以说，对于此处所说的“可加

性”条件，通常是一个几乎总可以满足的一个“平凡性”陈述。但是，在量子力学讨论中则不然。
由于在量子力学中需要考虑粒子的自旋运动，相应引入了“自旋”量子数χｋ

，而该物理量不是

一个“可加”量，因此，不能对其进行加法运算。但是，一切可能的不同“自旋”态，都需要计入积

分式中的“可以自由变化”的自变量集合之中。事实上，在人们对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进行分析

时，就仅仅利用了这一基本事实。
这样，人们赋予了“态函数”以完整的统计内涵，随着某一个粒子系统的“态函数”得到唯一

确定，那么，该粒子系统的所有物理学量都能够在“形式”上同样得到唯一确定，尽管人们所得

到的只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信息量。

作为量子力学几率解释的提出者，Ｂｏｒｎ曾经这样正确地指出：在量子力学中，“满足波动方程的波完全不

能代表物质粒子的运动，它们仅仅决定物质的可能运动，或者不如说仅仅决定物质的可能状态。”并且，Ｂｏｒｎ
一直不相信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的物质波理论。但是，由于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几率解释的物质基础，Ｂｏｒｎ只是把

态函数描述的波称为“几率波”，以明确区别于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的“物质波”。并且，以“粒子运动遵循几率定律，而

几率本身按照因果律传播”作为量子力学统计本质的解释，仍然不可避免地陷入２０世纪物理世界的“形而上

学”泥潭之中。

当人们面临科学上某些暂时不可解释的现象时，往往喜好依靠某一个所谓的“原理”去解释另一个“原

理”的存在。其实，这样解释没有任何本质意义，不能避免所有“非理性”陈述几乎无一幸免的“循环逻辑”问

题。与这些形形色色的经典解释不同，此处的一切仅仅决定于被描述的物质对象以及物理现象的本身。之

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同样因为此处的所有陈述都仅仅从对物质对象的理想化认定作为讨论，以及进一步构造

形式系统的唯一基础。当然，也正因为这样一种以确定理想化物质对象的形式认定在前，其后的所有叙述都

相应存在具有确切意义的“形式表述”，而不会像２０世纪物理世界普遍存在不断使用“通俗语言”补充概念，解

释方程，以至于形式表述自身出现种种“逻辑歧义”的这样一种根本违背形式表述本意的状况。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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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１．３　量子效应的刻画与量子力学基本方程

显然，在量子力学研究中之所以引入“态函数”，并且，赋予这个函数以一种“几率”意义，完

全决定于为式（１３．１１．２）
Δｘｉ·Δｐｉ＝λ
（Δｉ·ΔＬｉ＝λ）

Δτｉ·ΔＥｉ＝
烅
烄

烆 λ
　λ∈ （１，ｎ）　λ∈Ｎ

　　　　
（Δｘ，Δｐ，Δ，ΔＬ，Δτ，ΔＥ）∈ （０，∞）

所形式表述的，一个称之为“量子作用”的基本物理事实。并且，反过来也通过态函数所蕴涵的

“几率”特征，表现“许许多多”量子作用所引起的“统计”效应。这样，如何构造一个方程，能够

在形式上将态函数加以“唯一”确定，自然成为量子力学研究中另一个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于是，仅仅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理念：对于自存的物质世界，它必然独立于人们的意志，自为

地运动着。因此，对于物质世界的某一个确定部分，在其一切“可能得以实现”的不同运动形式

中，那个相对“消耗”最小或者需要付出“代价”最小的运动形式，将一定成为该部分物质集合实

现真实运动的一种“最可几”形式。这样，在量子力学研究中，虽然人们无法把握作用在粒子集

合之上的“量子作用”的细节，但是，人们“可以”并且“需要”对粒子系统一切可能的“允许运动”
状况首先做出界定，即对“量子作用”中的“量子约束”条件做出具有形式意义的认定。

当然，与上述“量子作用”的形式表述相对应，定义于粒子系统“状态空间”中的约束条件为

δｑｉ·δｐｉ＝λ
（δｉ·δＬｉ＝λ）

δτｊ·δＥｊ ＝
烅
烄

烆 λ
　λ∈ （１，３ｎ）　ｊ＝ （１，ｎ）　λ∈Ｎ

注意，此处仅仅是对于状态空间中独立变量构造的一种约束条件，因此，这些力学量的变化都

仅仅是一种“虚拟”变化，并不表示粒子系统广义坐标的真实变化。另外，特定量子作用的真实

历程并不了解，而仅仅期望通过态函数表现“量子效应”的一种最终“统计”效果。也就是说，任

何与“真实历程”相关的表述都不存在，而只能折合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上。因此，上述约束条

件中的第３式是多余的，而且，还需要将该“量子约束”条件明确地定义在“形式系统”的时间域

ｔ的某一个特定“时刻”之上，即

δｑｉ·δｐｉ＝λｔ＝ｔ０　ｉ∈ （１，３ｎ）　λ∈Ｎ
（δｑｉ，δｐｊ）∈ （０，∞）

（１３．１１．６）

当然，对于表现量子效应“真实”时间历程的“时间域”τ，它不属于量子力学的形式系统，即

τＱｕａｎｔｕｍ
并且，这一事实，才能与经典量子力学分析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求解过“动力学方程”的真实，以

及经典量子力学中的“时变算符”总呈现“幺正”算符的形式特征吻合。
基于以上分析，构造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变分原理，以表现量子效应的统计规律将成为一

种十分简单和顺理成章的事情。即显然存在

Ｍｉｎ∶Ａｃｔ（ｑｉ，ｐｊ，χｋ，Ｄ）

ｆｉｎｅ∶Ψ（ｑｉ，ｐｊ，χｋ）

ｏｂｊ∶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１３．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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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的Ａｃｔ表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作用量函数，其中的形式量Ｄ 作为一个经验参数，用以

表现过程特征。当然，如果粒子系统所处的力场可以视为一个保守力场，则存在

Ｍｉｎ∶Ｅ（ｑｉ，ｐｊ，χｋ）

ｆｉｎｅ∶Ψ（ｑｉ，ｐｊ，χｋ）

ｏｂｊ∶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１３．１１．８）

式中Ｅ为粒子系统的能量，此时的变分原理仅仅定义在状态空间之中，演变成为人们通常所

说的最小能量原理。
并且，根据前面所作的讨论，不难给出能量变分显式表述形式。也就是说，考虑到量子力

学只可能用于表现量子作用的一种平均效应，因此粒子系统的平均能量表述为

珚Ｅ＝∫ａｌｌｆｒｅ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Ψ（ｑｉ，ｐｊ，χｋ）Ｅ（ｑｉ，ｐｊ，χｋ

）ｄＶ （１３．１１．９ａ）

本质上，该式可以视为以能量函数Ｅ（ｑｉ，ｐｊ，χｋ）为作用量函数，一个定义在态函数空间之上

的范函。相应的能量变分为

δＥ＝∑
ｉ
δｑｉ

珚Ｅ
ｑｉ

＋∑
ｊ
δｐｊ

珚Ｅ
ｐｊ

继而，再应用量子约束条件，则

δＥ＝∑
ｉ
δｑｉ

珚Ｅ
ｑｉ

＋λ
δｑ２

ｉ

珚Ｅ
ｐ［ ］

ｉ
（１３．１１．９ｂ）

于是，人们最终完成了一个定义在广义函数之上的变分的构造。

１３．１１．４　形式系统“有限论域”的确定

应该说，此处提出的命题实际上已经成为自明的事实。但是，考虑到目前的自然科学体系

几乎总不考虑“逻辑前提”和“有限论域”的习惯，特别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相对论”竟然不允许人们

讨论“逻辑前提”和“有限论域”这样一种反常事实的长期存在，因此，仍然有必要将以上所建立

的形式表述体系的有限论域进一步加以明确认定。
当然，首先根据前面的第一个基本假设，被描述物质对象必须满足“状态空间”所作的理想

化认定，因此，对于此处建立的形式表述系统，它的确定“论域（Ｓｐｉｅｌｒａｕｍ）”，或者它可能描述

的“物质对象”必须包容于那个理想化的状态空间之内，即

Ｓｏｂｊｓ∶｛ｑｉ，ｐｊ，ｍｋ，ρｋ，χｋ，…｝∈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δｎ≠０

（１３．１１．１０ａ）

其次，对于我们的形式系统，或者上述变分原理，它表现的是作用在该理想化物质集合之上的

“量子效应”所造成的最终影响。因此，作为对于被“描述现象”的一种自然限制，该“有限论域”
同样需要满足另一个并存的限制条件

Ｓ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Δｘｊ·Δｐｉ＝λ
（Δｉ·ΔＬｉ＝λ）

Δτｉ·ΔＥｉ＝
烅
烄

烆 λ
　ｉ∈ （１，ｎ）　λ∈Ｎ （１３．１１．１０ｂ）

或者更为明确地说，整个形式系统是用以表现那个只能以“一份一份”形式出现的“量子效应”
的，尽管这种表述仅仅具有一种“平均”意义。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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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已经通过极小的篇幅，完成了对于经典量子力学物理基础以及相关形式系统构

造的一个一般性论述。并且，除了为我们研究的物质对象自身存在差异，以及那个需要表述的

以离散形式出现的“量子效应”本身有所不同，在逻辑上所有的陈述完全严格相容于经典力学。
总之，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物质第一性原则”和“逻辑自洽性原则”是两个必须严格遵循，

并且，还是彼此互为依赖而得以共存的最基本原则。人们可以相信，在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以

及一切不同的自然科学体系之间，不可能也不允许存在任何“概念”、“语言”、“原理”上的差异，
不同理论体系在形式表述上存在的差异，仅仅决定于它们所描述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以及相关

物理真实的客观差异。当然，也仅仅于此，人们才可以说：科学的必然是自然的、和谐的、统一

的、甚至简单的，而这一切才可能显示出一种人们期待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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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４章　关于量子力学语言系统的若干思考

经验事实似乎总表明，一旦涉及原子、核反应等这样一些与“粒子高速运动”行为相关的现

象时，一个如下所述，定义于微观粒子的质量ｍ 和静止质量ｍ０ 之间，通常被称之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质速关系的表达式

ｍ＝ ｍ０

１－ ｖ（ ）ｃ槡
２

或者，另一个在若干假设下与其对应，以质量ｍ、能量Ｅ和动量ｐ 表述的质能变换关系

Ｅ２ ＝ｃ２ｐ２＋ｍ２ｃ４

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样一类普遍存在的物理现象，被目前的理论物理称为“相对论性”
现象。

或许可以说，也正因为这样一类现象的真实存在，使得一个世纪以来科学世界中几乎所有

的研究者不能不发自内心，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置于一种“神”的位置上。同样，由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公然声称

他的理论源于他的“直觉和顿悟”，事实上，也的确像这个陈述系统构造过程所显示的那样，这

个理论体系表现得如此反常，因此，除了认同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说“无需也不容任何解释”的解释以

外，人们还能做什么呢？于是，那个曾经被Ｎｅｗｔｏｎ部分否定了的“第一性原理”重新被引入自

然科学，乃至人们不得不彻底放弃自然科学陈述必须遵守的无矛盾原则，公然将数学严谨性称

为自欺欺人。
因此，如果说需要重新认识相对论，重新认识量子力学，其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否定任何

一种经验事实，恰恰相反，根本的分歧在于：是否必须在否定无矛盾性原则的同时，却需要承认

这样一种先知先觉的存在，最终迫使人们只能在一种宗教意识上，承认这种几乎到处存在矛盾

的普遍真理；还是反其道而行之，自觉意识到一切科学陈述只能本原地来自于经验事实，以及

正因为一切经验事实必然存在的局限性和特定条件，使得一切科学陈述只能具有有限真实性

和必要的逻辑前提，从而使得人们需要认真研究一切科学陈述得以存在的前提性条件、有限真

实性和有限论域等基本问题，以最终严格遵循科学陈述的逻辑相容性原则，与保证包括整个科

学语言的严格无歧义的问题。
当然，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可以说，人们一方面不得不自觉地承认，无尽的大自然永

远是一个谜，另一方面，又可以心存一种自信，大自然中发生的一切仍然是可解释的。但是，仅

仅因为自存的物质世界根本独立于人们的意志，所以可解释性的意义绝对不是意味着能够说

出为什么出现这样一种存在的问题，可解释性的全部内涵仅仅在于：以针对物质对象所作的不

同理想化假设为基础的不同科学陈述，可以并且必须保持严格逻辑相容。当然，人们也可以

说，严格规范科学语言，绝对不允许轻信某一个以无视矛盾作为存在条件的普适真理体系，也

只是为了彻底摆脱这种虚假真理体系对于人类思想的禁锢，以一种诚实和谨慎的态度面对无

尽的大自然。
对于物质世界的了解和认识，始终处于一种逐步深化之中。如果说自地球上人类诞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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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仅仅凭借一种直觉意识，几乎总只能将那些感觉上“有形”的物质存在视为一种物质实体，
而只是到了１９世纪中叶，这才由 Ｍａｘｗｅｌｌ构造的电磁场理论，能够大概地告诉人们：世界不

空，对于那些“看似无形”的场，本质上仍然是物质存在的一种真实形式。继而，如果仍然只从

认识物质世界的角度考虑，那么，对２０世纪的物理学而言，或许它的最伟大成就莫过于进一步

告诉人们：无形的场和有形粒子不仅同样是物质存在真实，而且，它们之间的差别也并不是永

恒与绝对的；或者像《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物理百科全书》所说的那样，今天的人类已经完成了“由物

质产生电磁辐射和由辐射产生物质”这样一种变化。
这样，对于以揭示物质世界基本规律的物理学，随着被描述的物质世界变得愈益丰富和复

杂，首先面临着怎样构造一种恰当的概念体系，或者语言系统，从而能够对自存的物质世界以

及蕴涵于物质世界自身的抽象同一性，做出一种尽管有限真实但是必须无矛盾的形式表述的

问题。因此，对于本章希望讨论的语言系统问题，可以视为上一章“量子力学若干基本概念重

新认识”的一种自然延续。
事实上，如果重新审视２０世纪物理学的基本进展过程，那么，人们可以发现，除了整个物

理学赖以存在的经验事实基础以外，全部努力就在于如何构造一个恰当的语言系统，以描述这

样一个全新物质世界的问题。当然，也正因为此，在人们公认于１９２６年构造了“现代量子力

学”的第二年，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在首次尝试对量子力学做出诠释的时候，才会诚实地公开承认：“量

子力学的直观诠释，仍然充满连续和离散、颗粒和波动这样的内在矛盾”；并且提出：“在任何情

况下，都不可能利用通常的运动学概念以及力学概念对量子力学做出诠释”的基本判断。
但是，在面对如何恰当构造语言系统，或者概念系统这样一个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的同

时，人们同样面临着一系列基本科学理念需要重新认识和抉择的问题。或者说，对于普遍存在

于目前整个科学世界，并且，相关现代科学体系赖以存在的基本理念，需要人们进行重新认识。
这样一些需要重新认识的基本问题是：

（１）在否定任何物理学陈述只能“条件存在、有限真实”，却期待着没有任何条件限制、无

条件适用于整个物质世界、相应也不存在确定逻辑属体的“普适真理”体系的同时，目前的科学

世界彻底放弃了科学陈述的“无矛盾”原则。因此，等价地说，是否必须像Ｌａｎｄａｕ指出的那

样，只能将自然科学体系中的数学严谨性视为自欺欺人，从而公然否定科学陈述必须遵循的

“逻辑相容性”的问题；
（２）对于现代科学世界，在他们不论是以一种公开的方式，还是仅仅含蓄地对“逻辑自洽

性”原则做出根本否定的时候，却又一次向人们公然提出了“第一性原理”的认识观。在人类的

现代文明史中，第一性原理曾经遭到 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力学的批判，尽管这样一种批判并不彻底，
但是仍然被视为人类深化认识自然历程中的重大进步。于是，当绝大多数自然科学研究者坚

信，一切物理学陈述只能来源于经验事实，从而对本质上蕴涵于物质世界自身的基本规律做出

描述的时候，他们却将“第一性原理”和“对逻辑自洽性原则的否定”并列起来，互为支撑，重新

引入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从而成为对“物理学本质上是一门实验科学”的根本否定，以经验事实

为基础的实验验证本质上也蜕化至自然科学研究的一种从属地位。因此，在２０世纪的人们获

取了对于物质世界更多直观认识和丰富信息的同时，却不得不重新思考：在对于某些研究者个

体神学化的同时，以及将现代自然科学重新视为一种神学系统吗？与此同时，人们还需要考

虑，到底什么是目前科学世界所期待寻求的第一性原理，是否像现代主流科学社会某些人所说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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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样，在可以完全不在乎逻辑的同时，人类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呢？①

（３）对于以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体系，能否像目前所作的那样，总习惯于以对

某些方程，如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Ｄｉｒａｃ方程的认定作为前提，期待它们对愈益复杂的物质世界

做出描述，还是自觉地意识到任何形式表述系统只能条件存在、有限真实，彻底改变和否定这

样一种本末倒置的思维结构，以对于物质对象的理想化认定为唯一前提，使用统一的语言，构

造仅仅属于这个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的形式表述呢？

（４）进一步讲，到底是以确信存在某一个特定的关系，并且以这种关系的存在为前提，期

望对整个物质世界做出描述，即某些现代哲学家所说的“关系实在论”，还是，以对被研究物质

对象构造某一个大概真实的理想化认定为前提，相应构造与其对应的有限真实表述的问题？

（５）与其保持一致，在人们需要重新构造语言系统的时候，同样需要考虑这样一个何为前

提的问题：即到底是以对某种特定关系的确认为前提，进而对物质对象或者说概念系统做出描

述与确认；还是相反，以对物质对象做出一种“理想化”前提性确定为基础，继而定义仅仅“属

于”这个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的“概念、关系以及性质”？这是两种并不相同的概念构造结构，
并且，它们与集合论中的“外延原则”和“概括原则”相对应。

可以合理地相信：对于任何一个自然科学研究者，如果最终只能以一种纯粹宗教的虔诚接

受“第一性原理”，乃至公开放弃逻辑相容性，不敢承认“二律背反（Ａｎｔｉｎｏｍｙ）”必然蕴涵的否

定意义，只能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本质上正是因为语言系统的紊乱，
导致了整个认识体系的紊乱。因此，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量子力学的语言系统问题。事实上，
如果注意到经典力学、经典电磁场理论乃至数学本身，无论在基本概念还是具体的数学推导方

面都远没有完善，存在着大量需要重新严谨化的问题，那么，从量子力学的语言基础进行认真

梳理，自然成为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

自然科学的语言系统问题，应该归属于数学基础讨论的范畴，或许同样可以归属于怎样看待科学这样一

种哲学的大理念问题。其实，正因为在这样一个基本理念问题上出现的认识困惑，才出现数学基础上众所周

知的逻辑悖论问题。反过来，作为自然科学语言系统出现的问题，又极为深刻地影响着整个自然科学体系。
因此，人们无法回避数学基础存在的前提性问题。关于如何重新认识和解决数学基础上的三大逻辑悖论的

问题，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并且，数学基础的讨论，与包括经典力学、经典电磁场理论以及量子力学的物理

学讨论构成一种互为呼应的逻辑支撑。

１４．１　质能变换关系独立于“相对论”

在量子力学或者整个现代理论物理中，似乎已经形成一种基本约定，只要相关论述涉及到

类似于如下所述的质能变换关系式：

第１４章　关于量子力学语言系统的若干思考

① 人们不再避嫌于曾经遭到抛弃的“第一性原理”，甚至以一种崇尚的情结对其加以公开宣扬，似乎重新成为基础理论研

究中的一种时髦。在一本优秀的理论物理教材中，在陈述若干物理学常数的时候，指出：“这些物理常数为什么是这样

的数值，而不是那样的数值？我们至今无法回答。”如果仅仅于此，那么，这已经足以说明自然科学的本质属性。但是，
不可思议的是，著者却马上做了一个补充陈述：“今天的物理学还没有能力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导出这些常数。”那么，到

底什么是物理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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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ｍ０

１－ ｖ（ ）ｃ槡
２

或者

Ｅ２ ＝ｐ２ｃ２＋ｍ２
０ｃ４

那么，人们就将相关论述称为“相对论性”的。反之，由于这样的关系式在一系列微观现象研究

中得到普遍应用，又成为相对论得以普遍成立的有力佐证。
其实，这种认识纯粹是一种误解。即使不考虑一系列逻辑悖论的问题，对于源于直觉和顿

悟的相对论，充其量也只能属于纯粹意识形态范畴。但是，质能变换则不然，它刻画的是物理

真实，当然，它与所有的物理学陈述一样，只能源于经验事实。因此，在对于质能变换的物理意

义，以及相关的语言系统进行重新解释以前，需要做出澄清：质能变换并不逻辑相容于相对论，
而且，仅仅根据相对论，也根本不可能导得质能变换关系式。

１４．１．１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关于质能变换最初表述中的逻辑悖论

在通常所说１９０５年的三篇划时代论文的最后一篇，即名为《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

有关吗？》的论文中，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首次提出了“质能关联”的问题。毋庸置疑，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哲学论述

充满雄辩和奇想。如果能够不顾忌哲学家们中肯指出他的哲学思想充满“庞杂、混乱和摇摆”，
那么，读来往往会给人一种短暂的兴奋和冲动。但是，不得不指出，阅读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使用形式语

言的科学论文几乎总是痛苦的。人们或许会奇怪地发现，即使他对量子力学曾经提出的批判

中包含了许多合理的成分，但是，将诸如“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猫”这样一种讨论问题的方法引入自然

科学则完全不可思议，既不严格也不严肃。可以相信，对于任何一位习惯于依赖“直觉和顿悟”
进行科学思维和科学判断的研究者，绝对不可能真正运用严格逻辑推理的方法。当然，恐怕这

也是当今科学世界认同相对论的同时，目前几乎所有的理论物理著述都没有认真理会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的那篇文章是到底怎样陈述他最初提出的“质能关联”判断的根本原因。此处，人们不妨耐下

心来，花费一点精力和时间，重新阅读那篇最初的论述是怎样阐述这个重大科学命题的。
“设有一组平面光波，参照于坐标系（ｘ，ｙ，ｚ）具有能量ｌ；设光线的方向（波面法线）同坐

标系ｘ轴的相交角为φ。如果我们引进一个相当于上述坐标系作匀速平行移动的新坐标系

（ξ，ζ，η），它的坐标原点以速度ｖ沿ｘ 轴运动，那么，这道光线在新坐标系中的能量为

ｌ ＝ｌ
１－ｖ

ｃｃｏｓφ

１－ ｖ（ ）ｃ槡
２

此处ｃ表示光速。
在坐标系（ｘ，ｙ，ｚ）中有一个静止物体，假设它的能量———参照于坐标系（ｘ，ｙ，ｚ）———是

Ｅ０。并且，假设该物体相对于坐标系（ξ，ζ，η）的能量为Ｈ０。
设该物体发出一列平面光波，其方向同ｘ轴相交为φ 角，相对于坐标系（ｘ，ｙ，ｚ）的能量

为Ｌ
２
，同时，在相反方向也发出等量的光线。在这时间内，该物体相对于坐标系（ｘ，ｙ，ｚ）保持

静止。能量原理必定适用于这一过程，而且，根据相对性原理，对于两个坐标系都是适用的。
如果把这个物体发光后的能量，对于坐标系（ｘ，ｙ，ｚ）和（ξ，ζ，η）量出的值分别叫做Ｅ１ 和Ｈ１。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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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得到

Ｅ０ ＝Ｅ１＋ Ｌ
２＋Ｌ（ ）２

（该式表示，对于坐标系（ｘ，ｙ，ｚ）中的静止物体，发射光线前后的能量保持守恒）。此外，在另

一个坐标系（ξ，ζ，η）中，相应存在

Ｈ０＝Ｈ１＋
Ｌ
２

１－ｖ
ｃｃｏｓφ

１－ ｖ（ ）ｃ槡
２
＋Ｌ

２

１＋ｖ
ｃｃｏｓφ

１－ ｖ（ ）ｃ槡

熿

燀

燄

燅
２

＝Ｈ１＋ Ｌ

１－ ｖ（ ）ｃ槡
２

两式相减，得

（Ｈ０－Ｅ０）－（Ｈ１－Ｅ１）＝Ｌ
１

１－ ｖ（ ）ｃ槡
２
－烄

烆

烌

烎

１

（注意：一个物体在发光前相对于静止和运动坐标系的能量差为（Ｈ０－Ｅ０），同一物体发光后相

对于静止和运动坐标系的能量差为（Ｈ１－Ｅ１），那么，该式表示发射光线前后能量差值的变化

与发射光线能量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表示式中，以Ｈ－Ｅ这种形式出现的两个差，具有简单的物理意义。Ｈ 和Ｅ 是同

一物体参照于两个彼此相对运动着的坐标系的能量，而且，这物体在其中一个坐标系（ｘ，ｙ，
ｚ）中是静止的。所以很明显，对于另一个坐标系（ξ，ζ，η）来说，差值 Ｈ－Ｅ 不同于该物体动能

Ｋ 的，只在于某一个附加常数Ｃ，而这个常数取决于对能量 Ｈ 和Ｅ 的任意附加常数的选择。
由此，我们可以置

Ｈ０－Ｅ０ ＝Ｋ０＋Ｃ
Ｈ１－Ｅ１ ＝Ｋ１＋Ｃ

因为发光时常数Ｃ不变，所以物体发光前后的动能差为

Ｋ０－Ｋ１ ＝Ｌ
１

１－ ｖ（ ）ｃ槡
２
－熿

燀

燄

燅

１

即对于坐标系（ξ，ζ，η）而言，这个物体的动能由于光的发射而减少了，并且，减少的量同物体的

性质无关。此外，动能差Ｋ０－Ｋ１，像电子的动能一样，是同速度有关的。略去４阶和更高阶

小量，我们可以置

Ｋ０－Ｋ１ ＝Ｌ
ｃ２

ｖ２

２
（１４．１．１）

从这个方程可以直接得知：

如果一物体以辐射的形式发射能量Ｌ，那么，它的质量就要减少Ｌ
ｃ２。至于物体所失去的能

量是否恰好变成辐射能，在这里显然是无关紧要的。于是，我们被引入到这样一个更加普遍的

结论上来：

物体的质量是它所含能量的量度；如果能量改变了Ｌ，那么，质量就相应改变Ｌ
ｃ２，此处能量

第１４章　关于量子力学语言系统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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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尔格来计量，质量用克来计量。
用那些所含能量是高度可变的物体，比如镭盐，来验证这个理论，不是不能成功的。
如果这一理论同事实符合，那么，在发射体和吸收体之间，辐射有传递着的惯性。”
首先，对于作为此处全部推导基础，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断言能量为ｌ的光线在新坐标系中的能量

表述

ｌ ＝ｌ
１－ｖ

ｃｃｏｓφ

１－ ｖ（ ）ｃ槡
２

其依据何来？即使能够将其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前一篇光辉论述《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中关于“电力或

磁力的振幅”的表述相对应，但是，如果说光速不变原理的确表现了一种物理真实，那么，为什

么随着坐标系的人为选择不同，具有不变光速的光线的能量为什么需要发生如上所述的变

化呢？①

当然，可以肯定，对于没有严格数学演绎能力以及严格思维习惯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而言，他根本

不可能发现上述断言隐含的根本矛盾。事实上，不妨将他的天才想象再发挥一次，继续考虑一

个新坐标系变换相应出现的光线能量变换，即

ｌ→ｌ∶ｌ ＝ｌ
１－ｖ

ｃｃｏｓφ

１－ ｖ（ ）ｃ槡
２
；　ｌ →ｌ∶ｌ ＝ｌ

１－ｕ
ｃｃｏｓφ

１－ ｕ（ ）ｃ槡
２

显然，只要ｖ与ｕ不同时等于零，恒不可能出现与原表述一致的表述

ｌ ≠ｌ
１－ｗ

ｃｃｏｓφ

１－ ｗ（ ）ｃ槡
２
∶ｗ＝ｖ＋ｕ

这样，对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最初提出的一般性判断构成了完 全 逻 辑 否 定。当 然，这 仍 然 与 所 谓 的

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不可能构造群的基本特征保持本质同一。
此外，人们还会发现，在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按照纯粹的人为“主观”意愿，不断随意引入不同坐标系

以期望构造一个能够刻画物体“自身”动能变换的表述式时，即如上所述

Ｋ＝Ｈ－Ｅ　Ｈ∶Ｈ ＝Ｈ（ξ，ζ，η）　Ｅ∶Ｅ＝Ｅ（ｘ，ｙ，ｚ）
它明显地告知这样一种十分奇特的认识反常：对于某一个确定的物质对象，其动能Ｋ 并不真

正决定于该物体自己的运动学状况，却根本依赖于另一个与物质对象完全无关，但依赖于研究

者主观意志的对坐标系的人为选择，即此处所说坐标系（ξ，ζ，η）的选择。而且，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在

上述推导中指出，只能将能量Ｅ和Ｈ 分别定义于他所说的两个惯性系（ｘ，ｙ，ｚ）以及（ξ，ζ，η）
之中，或者加以量度时，那么，形式表述中最后出现的动能Ｋ 又需要在哪一个惯性系中加以定

义或者量度呢？事实上，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在其几乎所有陈述中充分“自由”地使用着“坐标系（Ｃｏｏｒ
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和“参照系（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两个完全不同概念时，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两

个概念蕴涵的不同抽象内涵。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将现代物理学中光量子能量与经典电磁场理论中电磁波振幅构造简单的普遍关联，乃至对于电磁波振幅随意使用所谓

的长度变换再次表现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习惯思维中的过分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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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２　源于相对论推导质能变换的其他方法及其隐含的逻辑悖论

显然，“质能变换”关系是如此重要，涉及如何正确对待现代物理学中一系列重要的基本物

理事实的问题，对于整个现代物理学具有的重要意义。那么，在现代的其他著述中，又是如何

从相对论出发，重新引入质能变换关系的呢？

１４．１．２．１　推导质能变换关系式的几种相近方法

下面首先分别介绍几本我国作为２１世纪新教程的理论物理著述，就这个重大命题是如何

作相关陈述的。首先是：
“狭义相对论要求以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替代Ｇａｌｉｌｅｏ变换。因此，对Ｇａｌｉｌｅｏ变换具有协变性的

Ｎｅｗｔｏｎ定律亦将被新的定律所代替。由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导出的加速度变换式异常复杂，似乎已

经表明加速度这一概念在相对论力学将大大降低。其实，即使在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中，动量、能量

等概念以及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守恒定律的作用已经显得更为有效。因此，此处不是寻找新

的动力学定律，而是修改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中的动量守恒定律和包括质量在内的能量守恒定律。
修改的途径是在承认动量和能量仍然守恒以及相对性原理的条件下，寻找动量和能量的具体

定义和表示形式。
我们从质点间的碰撞着手研究相对论的质点动量。为了保证相对论范围内守恒定律仍然

有效，我们期望质点的动量应具有以下性质：
（１）对于包括两质点碰撞在内的孤立质点系内部发生的过程，重新定义的动量仍然保持

守恒；
（２）当质点的速度远小于光速，即ｕｃ时，重新定义的动量应过渡到ｍｕ，ｍ 为质点的

质量。
为此，可以设想新的动量为

ｐ＝ｍ（ｕ）ｕ （Ａ１）
即在形式上动量仍然是ｍｕ，仅仅质量ｍ 不再是恒量，而与速度ｕ的大小有关。为了找到动量

ｐ＝ｍ（ｕ）ｕ的具体表述形式，我们研究两个光滑质点的弹性碰撞。
假设有两个完全相同的质点Ａ 和Ｂ，分别处于ｘ轴彼此叠合，以速度ｖ相对运动的惯性

系Ｓ 和Ｓ′中。显然，只要两个质点相对于各自惯性系的运动状态相同，则在每个惯性系中观

测到的质点的各种行为应是相同的。例如，质点相对Ｓ系静止时，其质量为ｍ，则另一个质点

相对Ｓ′系同样静止时，质量亦为ｍ；若质点相对Ｓ系以速度ｕ 运动，其质量为ｍ′，则另一质点

相对Ｓ′系以速度ｕ运动，其质量亦为ｍ′。现在假定质点Ａ 相对Ｓ 系沿ｙ 轴方向，以速率ｕ０

运动，质点Ｂ相对Ｓ′系沿ｙ轴反方向运动，速率仍然为ｕ０，并且，让两个质点发生碰撞，碰撞的

地点正好在ｘ轴上。
根据相对论速度变换公式，碰撞前，质点Ａ 和Ｂ 相对于Ｓ 系的速度ｕ１ 和ｕ２ 分别为

ｕ１，ｘ ＝０　ｕ１，ｙ＝ｕ０　ｕ１，ｚ ＝０


ｕ１＝ｕ０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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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２，ｘ ＝ｖ　ｕ２，ｙ ＝－ｕ０ １－ ｖ（ ）ｃ槡
２

　ｕ２，ｚ ＝０



ｕ２ ＝ ｖ２＋ｕ２
０ １－ ｖ（ ）ｃ［ ］槡

２

碰撞后，如果仍然从Ｓ系看，质点Ａ 沿ｙ 轴的负方向被弹回，在ｘ方向上仍无运动。设碰撞后

Ａ 质点的速度为ｕ
１ ，则

ｕ
１，ｘ ＝０　ｕ

１，ｙ＝－ｕ０　ｕ
１，ｚ ＝０


ｕ

１ ＝ｕ０

现在从Ｓ′系考察Ｂ质点的运动。因为质点Ｂ在Ｓ′系中的所处的地位与质点Ａ 相对于Ｓ 系所

处的地位相同，所以碰撞后质点Ｂ相对于Ｓ′系，仍然只有ｙ′方向上的速度，即

ｕ′２，ｘ＝０　ｕ′２，ｙ＝－ｕ０　ｕ′２，ｚ＝０
也就是说，碰撞后的质点Ｂ在Ｓ 系中的速度ｕ

２ 为

ｕ
２，ｘ ＝ｖ　ｕ

２，ｙ＝ｕ０ １－ ｖ（ ）ｃ槡
２

　ｕ
２，ｚ ＝０



ｕ
２ ＝ ｖ２＋ｕ２

０ １－ ｖ（ ）ｃ［ ］槡
２

于是，碰撞前两质点的动量

∑ｐｘ＝ｍ（ｕ１）ｕ１，ｘ＋ｍ（ｕ２）ｕ２，ｘ ＝ｍ（ｕ２）ｖ

∑ｐｙ＝ｍ（ｕ１）ｕ１，ｙ＋ｍ（ｕ２）ｕ２，ｙ ＝ｍ（ｕ１）ｕ０－ｍ（ｕ２）ｕ０ １－ ｖ（ ）ｃ槡
２

碰撞后，两质点的动量为

∑ｐ
ｘ ＝ｍ（ｕ

１ ）ｕ
１，ｘ＋ｍ（ｕ

２ ）ｕ
２，ｘ ＝ｍ（ｕ

２ ）ｖ

∑ｐ
ｙ ＝ｍ（ｕ

１ ）ｕ
１，ｙ＋ｍ（ｕ

２ ）ｕ
２，ｙ ＝－ｍ（ｕ

１ ）ｕ０＋ｍ（ｕ
２ ）ｕ０ １－ ｖ（ ）ｃ槡

２

相对于Ｓ系，碰撞前后动量守恒，即有

ｍ（ｕ２）ｖ＝ｍ（ｕ
２ ）ｖ （Ａ２）

和

　ｍ（ｕ１）ｕ０－ｍ（ｕ２）ｕ０ １－ ｖ（ ）ｃ槡
２

＝－ｍ（ｕ
１ ）ｕ０＋ｍ（ｕ

２ ）ｕ０ １－ ｖ（ ）ｃ槡
２

（Ａ３）

由两式分别导得

ｍ（ｕ２）＝ｍ（ｕ
２ ）ｕ２ ＝ｕ

２

以及

ｍ（ｕ１）＝ｍ（ｕ２） １－ ｖ（ ）ｃ槡
２

ｍ（ｕ２）＝ ｍ（ｕ１）

１－ ｖ（ ）ｃ槡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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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假设：如果碰撞前质点Ａ 的速度ｕ１ 等于零，即ｕ０＝０，这时质点Ｂ的速度等于两参照系的相

对位移速度，即ｕ２＝ｖ，因此，上式变化为

ｍ（ｖ）＝ ｍ０

１－ ｖ（ ）ｃ槡
２

式中ｍ０ 为ｕ０＝０时的质量，ｖ为质点相对于Ｓ 系的运动速度。这表示：相对于Ｓ′静止的质点，
其质量为ｍ０，但是，相对于Ｓ系该质点的速度为ｖ，质量变为ｍ（ｖ）。

在一般情况下，任一质点相对于某一惯性系静止时，其质量ｍ０ 为静质量，当该质点相对

该惯性系以速率ｕ运动时，其质量为

ｍ（ｕ）＝ ｍ０

１－ ｕ（ ）ｃ槡
２

（Ａ４）

称ｍ（ｕ）为动质量。于是，在相对论情况下，质点的质量不再是恒量，而与质点的运动速率有

关，上式则称之为质速关系。与其对应，质点的动量为

ｐ＝ｍ（ｕ）ｕ＝ ｍ０

１－ ｕ（ ）ｃ槡
２
ｕ （Ａ５）

当动量具有以上形式时，孤立体系的动量在所有惯性系中都守恒。
进而考虑作用在质点上的力。在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中，作用于质点上的力等于该质点动量的

变化率，即

Ｆ＝ｄｐ
ｄｔ＝ｄ（ｍｕ）

ｄｔ

由于质量ｍ 是恒量，ｄｕ
ｄｔ＝ａ，便得熟知的Ｎｅｗｔｏｎ第二定律表示式：Ｆ＝ｍａ。在相对论中，仍然

保留力作为动量变化率的这一定义，于是

Ｆ＝ ｄ
ｄｔ

ｍ０

１－ ｕ（ ）ｃ槡
２

熿

燀

燄

燅

ｕ

此时，Ｆ不再与加速度ａ＝ｄｕ
ｄｔ

保持正比关系。

另一方面，相对论中动能定理仍然成立，但是动能Ｅｋ 的表述形式发生了变化。如果某一

个过程中质点承受的力为Ｆ，作用于该质点之上的功量为

Ａ＝∫
ｂ

ａ
Ｆ·ｄｒ＝Ｅｋ２－Ｅｋ１

或

Ｅｋ２－Ｅｋ１ ＝∫
ｂ

ａ

ｄｐ
ｄｔ

·ｄｒ＝∫
ｂ

ａ
ｄｐ·ｄｒ

ｄｔ＝∫
ｂ

ａ
ｕ·ｄｐ＝∫

ｂ

ａ

１
ｍｐ

·ｄｐ

注意到

ｍ １－ｕ２

ｃ槡 ２ ＝ｍ０　ｐ＝ｍｕ

即

第１４章　关于量子力学语言系统的若干思考



８６　　　

ｍ２ｃ２－ｐ２ ＝ｍ２
０ｃ２ｐ·ｄｐ＝ｍｃ２ｄｍ

代入上式，得

Ｅｋ２－Ｅｋ１ ＝∫
ｂ

ａ
ｃ２ｄｍ

如果质点初态的速度以及对应的动能都等于零，质点的静止质量为ｍ０；则对应于任意给定的

终态，存在

Ｅｋ ＝ｃ２∫
ｍ（ｕ）

ｎ０
ｄｍ＝ｍｃ２－ｍ０ｃ２

式中ｍ０ｃ２ 与质点处在静止状态相对应，称之为质点的静能。任何具有静止质量的质点都具有

静能。这样，处于一般运动状态下质点的能量ｍｃ２，等于质点的动能Ｅｋ 和静能ｍ０ｃ２ 之和，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将其称为质点的总能量，用Ｅ表示，即

Ｅ＝ｍ（ｕ）ｃ２ ＝ ｍ０ｃ２

１－ ｕ（ ）ｃ槡
２

（Ａ６）

该式即为质能关系，式中ｕ为质点的运动速率。质点的动能等于其总能量与静能之差

Ｅｋ ＝ ［ｍ（ｕ）－ｍ０］ｃ２ ＝ｍ０ｃ２ １

１－ ｕ（ ）ｃ槡
２
－熿

燀

燄

燅

１ （Ａ７）

该式成为相对论中的动能表示式。如果质点的速度ｕ远小于光速ｃ，则

１－ｕ２

ｃ（ ）２

－１
２

≈１＋１
２
ｕ２

ｃ２Ｅｋ ≈ １
２ｍ０ｕ２

这表明，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中的动能表述是一般表述在ｕｃ时的特殊情况。
显然，在质点的能量变化和质量变化之间，存在简单关系

ΔＥ＝ｃ２Δｍ （Ａ８）
也就是说，在一个物理过程中，若质点的质量有一个微小的变化Δｍ，则质点的能量将发生ｃ２

倍于Δｍ 的变化，因此，ΔＥ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值。
另外，由总能量表述式（Ａ６），直接导得

Ｅ２ ＝ｐ２ｃ２＋ｍ２
０ｃ４ （Ａ９）

该式为质点的能量与动量关系式。”
此处，继续介绍另一种在基本思路上与其大致相仿，但是彼此并不相同的推理结构和具体

推导过程。
“在动力学里有一系列的物理概念，如能量、动量、角动量和质量等守恒量，以及与守恒量

传递相联系的物理量，如力、功等。所有这些量，在相对论中都面临着重新定义的问题。如何

定义？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说：‘把经典力学改变成既不与相对论矛盾，又不与已经观察到的以及已经由

经典力学解释出来的大量资料相矛盾就很简便了。旧力学只能应用于小的速度，而成为新力

学的特殊情况。’所以，我们首先要有一条对应原则的限制，即当速度ｖｃ时，新定义的物理量

必须趋于经典物理中对应的量。除此之外有一定的选择余地。不过选择得好，可以使重要的

定律（如守恒定律）得以保持，否则它们将遭到破坏。我们不只一次指出，物理学家偏爱守恒的

思想，并对某些基本的守恒定律笃信不移。因此，尽量保持基本守恒定律继续成立，也是定义

新物理量的一条重要原则。此外，逻辑上的自洽性当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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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对论中，我们仍然一个将质点的动量ｐ定义为与它速度ｖ同方向的矢量，故仍把它

写成

ｐ＝ｍｖ （Ｂ１）
式中，动量和速度的比例系数ｍ，仍然定义为该质点的质量。不过，由于在数量上ｐ不一定与

ｖ有正比关系，可以将对此的偏离都归结到比例系数ｍ 内，即假设质量ｍ 是速度的函数。由

于空间各向同性，我们认为ｍ 只依赖于速度的大小ｖ，而不再与它的方向有关，即

ｍ＝ｍ（ｖ）

且当ｖ
ｃ→０时，ｍ→经典力学中的质量ｍ０（称之为静质量）。

下面考察一个例子：全同粒子的‘完全非弹性碰撞’，即Ａ、Ｂ 两个全同粒子正面碰撞以后

结合成一个复合粒子，并且，从Ｋ、Ｋ′两个惯性参考系来讨论这一事件。在Ｋ 系中，Ｂ 粒子静

止，Ａ 粒子的速度为ｖ，它们的质量分别为ｍＢ＝ｍ０ 和ｍＡ＝ｍ（ｖ）；在Ｋ′系中，Ａ 粒子静止，Ｂ
粒子的速度为－ｖ，它们的质量分别为ｍＡ＝ｍ０ 和ｍＢ＝ｍ（ｖ）。显然，Ｋ′系相对于Ｋ 系的运动

速度为ｖ。设碰撞后复合粒子在Ｋ 系中的运动速度为ｕ，质量为 Ｍ（ｕ）；在Ｋ′系中，复合粒子

的速度为ｕ′，由对称性可以看出，ｕ′＝ｕ，故复合粒子的质量仍然为Ｍ（ｕ）。
根据守恒定律，我们有质量守恒

ｍ（ｖ）＋ｍ０ ＝Ｍ（ｕ） （Ｂ２）
和动量守恒

ｍ（ｖ）ｖ＝Ｍ（ｕ）ｕ （Ｂ３）
于是

Ｍ（ｕ）
ｍ（ｖ）＝ｍ（ｖ）＋ｍ０

ｍ（ｖ） ＝ｖ
ｕ

（Ｂ４）

另一方面，根据相对论的‘速度合成定理’

ｕ′＝－ｕ＝ ｕ－ｖ
１－ｕｖ

ｃ２

即

ｖ
ｕ －１＝１－ｕ

ｖ
ｖ２

ｃ２
ｖ（ ）ｕ

２

－２ｖ
ｕ ＋ ｖ（ ）ｃ

２

＝０

由此解得

ｖ
ｕ ＝１± １－ ｖ（ ）ｕ槡

２

因ｕ＜ｖ，负号应舍去，将其代入式（Ｂ４）的右端，即

ｍ（ｖ）＝ ｍ０

１－ ｖ（ ）ｃ槡
２
＝γｍ０ （Ｂ５）

这是相对论中非常重要的质速关系。
据此以及式（Ｂ１），可以立即写出动量的完整表达式

ｐ＝ｍ（ｖ）ｖ＝ ｍ０ｖ

１－ ｖ（ ）ｃ槡
２
＝γｍ０ｖ （Ｂ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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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物体的速度不大时，质量和静止质量差不多，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常量。只有当速度接

近光速ｃ时，物体的质量ｍ（ｖ）才明显迅速增大。此时，相对论效应开始变得重要起来。”
该著述继而给出力、功和动能的形式表述，以及质能变换关系等，由于仅仅在数学推导的

细节与前面引用的分析有所差异，相关陈述不再一一列出。最后，不妨再介绍另一本理论物理

教程，看一看又一种不同的陈述是如何叙述相对论中的动力学规律的。
“相对论时空观是经典时空观的发展。可以相信，相对论动力学与经典动力学也有内在

联系。
若有一个由两质点组成的孤立系，两质点的质量分别为ｍ１ 和ｍ２，对于某一个惯性系的速

度分别为ｕ１ 和ｕ２，质心的速度为ｕｃ。则在经典力学中，动量守恒定律可表示为

ｍ１ｕ１＋ｍ２ｕ２ ＝ （ｍ１＋ｍ２）ｕｃ＝ｃｏｎｓｔ，
如果动量守恒定律仍是相对论力学的基本定律，那么，上述表达式对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能保持形式

不变吗？相对论的动量仍为ｍｕ吗？

为了便于讨论，先研究一种最简单的质点组。设质点组由两个无相互作用的质点组成，且

两质点的质量相等

ｍ１ ＝ｍ２ ＝ｍ
若Ｓ系是该质点组的质心系，在Ｓ系中

ｕ１ ＝ｕ　ｕ２ ＝－ｕ
且ｕ１ 定义在ｘ轴的正方向上。于是，Ｓ系中的动量守恒定律可以表示为

ｍ１ｕ１＋ｍ２ｕ２ ＝ （ｍ１＋ｍ２）ｕｃ＝０ （Ｃ１）
建立在质点ｍ１ 上的参照系Ｓ′也是惯性系，则Ｓ′系相对于Ｓ系，以速度ｕ在ｘ 轴方向上运动。
根据Ｇａｌｉｌｅｏ变换

ｕ１ ＝ｕ′１＋ｕ　ｕ２ ＝ｕ′２＋ｕｕ′１ ＝０　ｕ′２ ＝－２ｕ
将其代入式（Ｃ１）中，得

ｍ１ｕ′１＋ｍ２ｕ′２ ＝－（ｍ１＋ｍ２）ｕ （Ｃ２）
式中－ｕ仍然是质点组质心对Ｓ′系的速度，与式（Ｃ１）保持一致。因此，以上说明动量守恒定

律遵循相对性原理，对Ｇａｌｉｌｅｏ变换保持形式不变。
假定在相对论的４维空间中，动量守恒定律具有原来的形式，则在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中，应该

保持形式不变。对于上述例子，根据相对论中的速度变换关系，两质点在Ｓ′系中的速度分

别为

ｕ′１ ＝ ｕ－ｕ

１＋ ｕ（ ）ｃ
２ ＝０

ｕ′２ ＝ －ｕ－ｕ

１＋ ｕ（ ）ｃ
２ ＝－２ ｕ

１＋ ｕ（ ）ｃ

烅

烄

烆
２

（Ｃ３）

则Ｓ′系中的动量守恒定律为

ｍ１ｕ′１＋ｍ２ｕ′２ ＝－２ｍ２
ｕ

１＋ ｕ（ ）ｃ
２

显然，式右出现的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质点组的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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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相对论中，式（Ｃ１）经过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不能变为与式（Ｃ２）对应的形式。那么，
是动量守恒不成立，还是相对论动量不再是ｍｕ？有一点可以确信，在低速情况下，相对论的

动力学规律应该与经典规律一致。因此，动量和动量守恒定律的表达式不宜轻易否定。从另

一个角度考虑，长度、时间和质量是三个基本物理量。经典的长度和时间，是物体在相对静止

的参照系（以自身为参照系）的原长和原时。观察到的长度和时间都与物体相对于参照系的速

度有关。可否设想，质量也有这样的属性呢？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猜想。
假定质点的质量是它相对于参照系的速度的函数

ｍ＝ｍ（ｕ）
在相对静止的参照系中，质点的质量叫做静止质量，记为ｍ０：

ｍ０ ＝ｍ（０）
如果这一猜想成立，则可规定使质点组组合动量为零的参照系是质点组的动量中心系，简称动

心系。在经典概念中，质心系就是动心系。前面研究的质点组在动心系（Ｓ系）的动量守恒定

律为

ｍ１（ｕ１）ｕ１＋ｍ２（ｕ２）ｕ２ ＝０
质心系相对于Ｓ′系的速度ｕ′ｃ 就是质点组的动量中心在Ｓ′系中的速度，因而在Ｓ′系中动量守

恒定律的表示式为

ｍ１（ｕ′１）ｕ′１＋ｍ２（ｕ′２）ｕ′２ ＝ ［ｍ１（ｕ′１）＋ｍ２（ｕ′２）］ｕ′ｃ

上面的设想使动量守恒定律在概念和形式上与经典理论保持和谐一致。但是，在作参照系变

换时，除了作速度的变换外，还要作质量变换。
对于上面讨论的质点组，在Ｓ′系中

ｕ′１ ＝０　ｕ′２ ＝ －２ｕ

１＋ ｕ（ ）ｃ
２　ｕ′ｃ＝－ｕ

ｍ１（ｕ′１）＝ｍ（０）　ｍ２（ｕ′２）＝ｍ（ｕ′２

烅

烄

烆 ）

（Ｃ４）

动量守恒定律应为

ｍ（ｕ′２）＝－［ｍ（０）＋ｍ（ｕ′２）］ｕ
由此解得

ｍ（ｕ′２）＝－ ｍ（０）

１＋ｕ′２

ｕ

（Ｃ５）

代入ｕ′２ 的表达式，（经简单数学运算，舍弃不合理的负数解，并且，考虑到速度ｕ′２ 的任意性），
最终得

ｍ（ｕ）＝ ｍ（０）

１－ ｕ（ ）ｃ槡
２

（Ｃ６）

此式为质点质量与速度的关系式。
以上用一个特例说明，若质点的质量与速度之间满足上述关系，则质点的动量为

ｐ＝ｍ（ｕ）ｕ （Ｃ７）
并且使得相对论的动量守恒定律在形式上保持不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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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讨论了质点的质量。但是，通常所说的质量，往往是指质点组的动质量。质点组的质

量也能按式（Ｃ６）计算吗？如果该式对理想的质点适用，那么对质点组也应适用，否则在逻辑

上将出现矛盾。因为，实际的质点都是质点组，而不是理想质点。因此，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何

为质点组的静止质量？

直观地想，可以认为对任何质点组总有一个惯性参照系，使得质点的合动量为零，则称该

参照系为动量中心系，简称动心系。经典力学中，动心系就是质心系。可以认为，质点组在动

心系中的质量相当于质点组的静止质量，记为 Ｍ０。对于前面所述的例子，在动心系（Ｓ系）中

两质点的速度皆为ｕ，因而有

Ｍ０ ＝ ２ｍ０

１－ ｕ（ ）ｃ槡
２

另一方面，质点组动心在Ｓ′系中的速度为

ｕ′ｃ＝－ｕ
因此，作为一种猜测，如果质点组的质量仍然可以用式（Ｃ６）表示，则它在Ｓ′系中的质量可以表

示为

Ｍ０（ｕ′ｃ）＝ ｍ０

１－ ｕ′ｃ（ ）ｃ槡
２ ≈ ２ｍ０

１－ ｕ（ ）ｃ
２ （Ｃ８）

当然，这一设想是否成立，可以通过直接计算加以检验。根据前面的讨论，两质点在Ｓ′系中的

质量为

Ｍ（ｕ′ｃ）＝ｍ１（０）＋ｍ２（ｕ′２）＝ｍ０＋ ２ｍ０

１－ ｕ′２（ ）ｃ槡
２

考虑到式（Ｃ３）所表示的速度关系，可得

Ｍ０（ｕ′ｃ）＝ ２ｍ０

１－ ｕ（ ）ｃ
２

计算结果与式（Ｃ８）完全一致。
以上只是举例说明质点组的静止质量与动质量的意义，并说明质点组的质量公式。若动

心对参照系的速度为ｕｃ，则可定义

Ｍ（ｕｃ）＝γｕＭ０　γｕ＝ １

１－ ｕｃ（ ）ｃ槡
２

（Ｃ９）

为质点组的质量。如果质点组只含有一个质点，则质点组的质量就是该质点的质量。换一句

话说，上述公式也是质点的质量公式。
于是，在说明了质点组的质量之后，动量守恒定律可以表示为

∑ｍｉ（ｕｉ）ｕｉ＝Ｍ（ｕｃ）ｕｃ＝ｃｏｎｓｔ （Ｃ１０）

即对于任意一惯性系，孤立系各质点的动量之和，等于系统的动心对该参照系的动量，且保持

为恒量。
根据式（Ｃ１０），若动量为恒量，则质点组动心的速度也是恒量，因而质点组的质量也必为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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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量，即

∑ｍｉ（ｕｉ）＝Ｍ（ｕｃ）＝ｃｏｎｓｔ （Ｃ１１）

对于任意惯性系，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可以改变每一质点的速度与质量，但是，质点组的总质

量保持不变。这就是质量守恒定律，简述为：孤立系的质量守恒。
相对论中的质量守恒在形式上与经典概念不悖，但有不同内涵：
（１）经典的质量与参照系无关是绝对的，每一质点的质量是绝对的恒量。相对论的质量

守恒定律允许每一质点的质量有变化，但是孤立系统的内部作用使得质点组的总质量为恒量。
因此，质量守恒定律是描述物质相互作用规律的一条基本定律；

（２）物质观不同。经典的质点不包括电磁场、电磁波；相对论的质点包括被称为场的一类

物质。
……
最后讨论相对论中的能量守恒定律。经典力学中质点的动能定理为

ｄＥｋ ＝Ｆ·ｄｒ＝ｄｐ·ｕ＝ｕ·ｄｐ　Ｆ＝ｄｐ
ｄｔ　ｕ＝ｄｒ

ｄｔ
（Ｃ１２）

同样，将其视为相对论中的动能定理。（经过与前面所援引其他著述中完全相仿的运算，）可

导得

Ｅｋ ＝ｍ（ｕ）ｃ２－ｍ０ｃ２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以其敏锐的洞察力，预言

Ｅ＝ｍ（ｕ）ｃ２ （Ｃ１３）
是一个质点的总能量，称之为质能公式。它告诉人们：ｍ（ｕ）ｃ２ 是质点以速度ｕ相对于参照系

运动时所具有的总能量，而ｍ０ｃ２ 是相对于参照系静止时的总能量，两者之差就是质点的动能。
这里所说的总能量，包括动能以及蕴涵的各种可能的内能。

在式（Ｃ１１）的两边同乘以常数ｃ２，可得

∑ｍｉ（ｕｉ）ｃ２ ＝Ｍ（ｕｃ）ｃ２ ＝ｃｏｎｓｔ （Ｃ１４）

也就是说，对于任意惯性系，孤立系中各质点的能量之和保持为恒量。简述为：孤立系能量守

恒。这就是相对论的能量守恒定律。”

１４．１．２．２　相关推导中的逻辑悖论

经过比较，往往容易鉴别，并且，为最终形成较为稳定和中肯的判断提供可能。质能变换，
属于一个前提性的重大命题，对此形成一种恰当的认识，不仅对于现代理论物理的基本理念，
而且对于如何看待现代物理学中一系列相关物理实验，乃至如何进一步认识未知的物质世界

本身都具有基本意义。应该说，前面援引的几种相关推导似乎相当简单，或许因为过分的自

然，甚至给人们留下一种乏味的印象。但是，正因为此，的确需要以一种极大的耐心，认真阅读

和比对这些不同的陈述。那么，不难发现，不仅不同论证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每一个陈述的

内部，都存在许多论证结构上的瑕疵或者漏洞。严格地说，这一系列矛盾存在的本身，已经足

以对经典陈述的“质能变换”构造了一种否定性的证明。
首先，从证明的逻辑结构考虑，除了每一种陈述都提出需要服从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这样一个共

同的前提以外，在借助“一对粒子”所构成的粒子系统，推导那个共同的最终形式表述，即如下

第１４章　关于量子力学语言系统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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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那个运动中质点的质量公式时

ｍ（ｖ）＝ ｍ０

１－ ｖ（ ）ｃ槡
２

对于前面援引的三种不同推导程式，它们的逻辑前提并不相同，甚至彼此相悖。在第一个论证

中，即对于从式（Ａ１）到式（Ａ９）全部推理过程，相应假设前提是：“两个光滑质点之间的‘弹性’
碰撞”；而在第二个论证中，即从式（Ｂ１）到式（Ｂ６）推理过程，其得以存在的基础是：“两个全同

粒子之间的‘完全非弹性’碰撞”；至于最后一个论证，即从式（Ｃ１）到式（Ｃ１４）的推理过程，其最

初假设前提更是与文中反复提及的“动量守恒”风马牛不相及，仅仅是经典力学关于“质心系”
所构造的形式定义。

对于两粒子之间发生的碰撞过程，“弹性碰撞”和“完全非弹性碰撞”恰恰是两种相反的极

端情况，并且，两者都不可能完全真实存在，只能被视为一种“理想化”的假设。因此，在第一种

和第二种论证中，以与物理真实并不吻合的假设为逻辑前提，进而推导最终要广延至整个理论

物理一般性命题，当然是不允许的，没有任何可信性可言，充其量也只能视为两种条件存在的

推理。另外，由于后续推理属于简单的数学演算，但是，两种“相反”前提却能够演绎地推导一

个“相同”的结论，那么，这一事实只能再次说明：它们的共同逻辑前提，即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是错误

的。从形式逻辑考虑，两种相反假设前提的存在，恰恰为人们构造了一个完整的否定性

证明①。
当然，正因为这种整体意义上的矛盾存在，人们可以断言：在每一个单独的论证过程中，必

然会存在形形色色的自否定结构。首先，在以上三种推理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使用了不同系

数间的特定关系。事实上，如果代之以两个原来质量不同的质点，乃至三个质点，则无论使用

哪一种方法，都无法推得那个期待的最终结果。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结果纯粹拼凑而得，相

关推导超出了自然科学研究所允许具有普遍意义的正常推理结构。
同样，也正因为此，除了这些共性特征上存在的严重不足外，在每一个特定的论证过程中，

必然会出现违反一般规律不同形式的具体错误。
例如，对于第一种推导过程，质点Ａ 和Ｂ 并不只能分别专属于惯性系Ｓ 和Ｓ′，也就是说，

对于Ｓ系中的质点Ｂ以及Ｓ′系中的质点Ａ，它们都具有ｘ方向上的速度。因此，无论从哪一

个参照系考虑，此处所论的碰撞都属于质点之间的“斜”弹性碰撞问题。如果采信第二种推理

过程所述，一种大概合理的“对称性”认定，则碰撞后的Ａ 质点与Ｂ 质点在ｘ 方向上拥有相同

的动量。但是，无论碰撞以后的动量如何分配，都不可能出现文中所述“碰撞后，Ｓ′系中的质点

Ｂ仍然只有ｙ′方向上速度”的情况。
而在第二种推导过程中，对于经过“完全非弹性碰撞”后形成一体的复合粒子，根据所谓的

“对称性”原则，这样一种仅仅在“直觉”意义才能够成立，但是仍然可以将其视为“大概合理”的

假设，确定该复合粒子分别在Ｋ 参照系和Ｋ′参照系中速度ｕ和ｕ′的关联时，对于成为整个推

理过程具有“关键”意义的联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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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再次请读者注意本书前面针对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所作的分析。首先，它根本不能构造一个封闭的群，只要经历连续两次变

换，就不再满足原来的表述，从而破坏了一切合理变换必须拥有的“平权性”特征。至于量子力学中那个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
只能局限于两个彼此之间没有“时间域”中运动的坐标系旋转变换，与定义于彼此之间以不同恒定速度运动的参照系之

间的变换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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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ｕ
人们不难发现：著者之所以提出这个重要关系式，本质上恰恰反映了整个思维并没有真正超越

“经典意识”的范畴。或者说，对于相对论所说的“时空观”革命，其实只能在需要使用时，作为

一种纯粹形而上学的教条加以接受罢了。真正根植于人们“潜意识”之中的，仍然是“Ｇａｌｉｌｅｏ
速度叠加原理（注意，绝对不是后人杜撰的所谓 Ｇａｌｉｌｅｏ变换）”，这样一种“平凡、简单而自然”
的认识。而且，著者可能没有发现，即使考虑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框架中的“对称性”思维，上面的表

述也不恰当，需要重新修正为

ｕ′＝－ｕｕ′＝｜ｕ′｜＝｜ｕ｜＝ｕ
当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无法得到那个人们所期待，能够与经验事实吻合的最终形式表述。
毋庸置疑，所谓的Ｎｅｗｔｏｎ和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时空观”，本质上处于互为逻辑否定之中。显然，如果局

限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命题，如果能够随心所欲地同时使用两种彼此相悖的意识处理问题，那

么最终不免流于悖谬。
最后，再让我们重新考察上面援引的第三种推导过程。或许可以说，从立论开始就存在许

多不可理喻的问题。首先，对于作为整个推导思维基础的第一个方程

ｍ１ｕ１＋ｍ２ｕ２ ＝ （ｍ１＋ｍ２）ｕｃ＝ｃｏｎｓｔ
只是“双粒子”系统“质心系”的一个定义式。这个表述既不能刻画粒子系统碰撞前后动量的变

化特征，也不能反映动量作为一种“客观”量，必须独立于形形色色参照系人为选择的这样一种

“客观性”标准。几乎在任何一本经典力学著述中，从来没有人将其称为经典理论中“动量守恒

定律”的形式表述。事实上，对于文中式（Ｃ１）所述，定义在Ｓ系中形式表述

ｍ１ｕ１＋ｍ２ｕ２ ＝ （ｍ１＋ｍ２）ｕｃ＝０
只能被视为该质点系质心的定义式。至于，在以质点ｍ１ 为基准点所构造的参照系Ｓ′中的表

述式（Ｃ２）
ｍ１ｕ′１＋ｍ２ｕ′２ ＝－（ｍ１＋ｍ２）ｕ

充其量只能视之为粒子系统“质心”定义在一个新坐标系中的自然延续，与该著述希望表达的

动量守恒定律毫无关联。恰恰相反，这个表达式明确告诉人们，由于参照系选择的不同，表观

动量发生了从０到－２ｍｕ的变化。因此，即使在经典力学中，动量守恒也完全不同于以力表示

的Ｎｅｗｔｏｎ运动定理，甚至在“形式上”也不能满足后人杜撰的所谓Ｇａｌｉｌｅｏ变换①。
显然，该著述推理过程中，根据上式得到的推论

ｍ１ｕ′１＋ｍ２ｕ′２ ＝－（ｍ１＋ｍ２）ｕ＝ ［ｍ１（０）＋ｍ２（ｕ′２）］ｕ′ｃ→ｕ′ｃ＝－ｕ
只能用于“经典力学”的范畴，即以质点“质量保持不变”为逻辑前提。这样，对于如下重新写出

的式（Ｃ４）

ｕ′１ ＝０　ｕ′２ ＝ －２ｕ

１＋ ｕ（ ）ｃ
２　ｕ′ｃ＝－ｕ

ｍ１（ｕ′１）＝ｍ（０）　ｍ２（ｕ′２）＝ｍ（ｕ′２

烅

烄

烆 ）
其中，那个只是为了最终能够拼凑出期待结果，一个必需的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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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样不得不再次指出：“Ｇａｌｉｌｅｏ小船”所展示的同一性，仅仅是一系列“物质基础”造就的条件存在，没有任何一般性意

义。至于Ｎｅｗｔｏｎ运动定理，它作为力的形式定义，将作用于质点之上的力与受力体相对与施力体的加速度构成确定的

逻辑关联，这样，这个表达式自然与“参照系”的运动速度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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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ｃ＝－ｕ
同样只能应用于经典力学之中。或者说，从形式逻辑考虑，这个关系式恰恰成为对上述“质心”
定义的一种逻辑否定。

至于，出现于后续式（Ｃ８）之中，数学推导上的明显失误，即

Ｍ０（ｕ′ｃ）＝ ｍ０

１－ ｕ′ｃ（ ）ｃ槡
２
＝ ｍ０

１－１
２

ｕ（ ）ｃ
２

＋…
≈ ２ｍ０

２－ ｕ（ ）ｃ
２

≠ ２ｍ０

１－ ｕ（ ）ｃ
２

更是不应该的。当然，这个失误本身，也成为无以计数的否定性证明中的一个。

１４．１．３　质能变换和相对性原理之间的逻辑悖论

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以一种“常理”或者“逻辑”批判量子力学时，唯独他以及他的相对论不容任何

批判，可以无视一切形式的逻辑约束。但是，一旦否定了逻辑，任何形式的“推理”本质上也不

复存在，那么，即使他的相对论又能告诉人们什么呢？

前面分析已经指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发表于１９０５年，名为《物体的惯性同它的能量有关吗？》的文

章，不仅充满着思维的紊乱，而且，他所说“辐射传递着惯性”的结论，无论从数学表述还是物理

内涵讲，与现在科学世界普遍接受的质能变换关系式完全无关。同样，如同上面分析已经指出

的：在以上援引的不同推导过程中，都存在形形色色的概念或者简单数学运算的错误。当然，
现在的人们或许不得而知：对于２０世纪的科学世界，乃至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本人何以显得如此心安理

得，为什么将这个尽管已经能够证明并不正确的结论，但是毕竟曾经引发巨大影响的“光环”归

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但是，更为根本或者致命的问题并不在于以上所提出，在基本物理理念以及简单数学运算

中存在的一系列错误，而在于：作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整个“相对论”前提而存在的“相对性”原理，本质

上对“质能变换”关系式恰恰构成了逻辑否定。或者说，惯性系的等价原理本身，已经根本否定

了质能变换关系式，使之成为一种无意义的陈述。
其实，对于任何不是仅仅由于“心灵震撼”，而心怀“宗教虔诚”的研究者而言，这仅仅是一

种不言而喻的简单事实。如果说，前面第三种推导质能变换关系时，为式（Ｃ１）所表述，定义在

Ｓ系中的动量

ｍ１ｕ１＋ｍ２ｕ２ ＝０
与定义在另一个参照系Ｓ′中动量，即式（Ｃ２）

ｍ１ｕ′１＋ｍ２ｕ′２ ＝－２ｍｕ
本身已经对不同参照系中具有相同的动量构成一种逻辑否定，那么，无论是对于质量的直接表

述形式

ｍ（ｖ）＝ ｍ０

１－ ｖ（ ）ｃ槡
２

还是对所谓的总能量表述式

Ｅ２ ＝ｐ２ｃ２＋ｍ２
０ｃ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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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对性”原理可以对惯性系做出“任意”选择，也就是说，随着质点的速度ｖ原则上可以覆

盖整个“实数”数轴，而不具任何确定性意义，因此，这些不等式本身同样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对于 Ｍａｃｈ所提出的，到底什么是惯性系这样一个涉及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前

提性问题，如果人们无法做出回答，那么，整个自然科学体系必然是始终紊乱的。
人类的认识只能循序渐进地发展着。对于任何一个严肃或者认真的科学研究者，首先需

要一种诚实，不允许有意或者无意地回避或者掩盖任何问题的存在，即使当人们暂时还无力解

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以说，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那样，在无力对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做出理性解

释的时候，公然宣称只能承认“矛盾事实”的存在，“不必”而且也“不允许”做出任何解释的时

候，才真正是Ｌａｎｄａｕ所说的那种彻头彻尾的“自欺欺人”，或者是一种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

“不诚实”行为。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对宇宙中同样只能有限存在，却仍然充满争斗的人类而言，

或许尚无法简单断言：出现于２０世纪的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物质繁荣”，当然，也相伴着空前

的物质耗费，到底是一种幸运还是灾难？但是，面对无尽的大自然，人类努力保持一份足够的

谨慎似乎总应该是需要的。

１４．２　质量定义及其反思

一般情况下，质量几乎总被视为一种自明的抽象概念，用以表示某一个确定物质对象自身

“多少”的内蕴量。但是，不仅随着粒子和场之间可能发生物质存在形式的变化，需要对质量的

概念相应做出扩展，而且，即使在经典力学的框架内，如何准确定义质量仍然是一个并不十分

容易的问题。

１４．２．１　经典力学质量定义中隐含的循环逻辑

作为一种自觉意识，物体的质量表示物体自身的多寡。但是，人们发现，在描述那个复杂

和自存的物质世界时，如何定义某一个物质对象的质量，以希望构造逻辑上仅仅属于“物质对

象”自身的一种“客观”量，其实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当许多研究者对于这些似乎过分

细微的问题无暇顾及乃至不屑一顾的时候，在吴大猷先生所著《理论物理教程》中，却十分难得

地保留了 Ｍａｃｈ曾经就“质量、力及动量”定义所提出的质疑。
“在比较初等的书中，有时候可以发现质量的定义如下：

Ｍａｓｓ∶ｍ＝｜ｆ｜
｜ａ｜∶ Ｆｏｒｃ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而力的定义为

Ｆｏｒｃｅ∶ｆ＝ｍａ∶Ｍａｓｓ×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显然，前一个定义，只有当力的定义与质量完全无关时，才有意义；而后一个定义，则只有当质

量的定义与力完全无关的时候，才具意义。不根据力的定义而作质量定义，是 Ｍａｃｈ建议的。
兹考虑三质点，１，２，３，并假设此三质点系依次以每两个相互作用。我们可以发现，不论

初始条件如何，两个相互作用中质点的加速度永远相反，且其数值总成比例关系，即

ａ１，２ ＝－ｋ２，１ａ２，１　ａ１，３ ＝－ｋ３，１ａ３，１　ａ２，３ ＝－ｋ３，２ａ３，２

其中，ａｉ，ｊ系质点ｉ受到质点ｊ之作用所获得的加速度，ｋｉ，ｊ为决定于某一种力学性质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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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验

ｋｉ，ｊ ＝ｍｉ

ｍｊ

相应存在

ｍｉａｉ，ｊ ＝－ｍｊａｊ，ｉ

于是，我们可以选择质点１作参考质点，将

ｍｉ＝－ａ１，ｉ

ａｉ，１
ｍ１ ＝－ａ１，ｉ

ａｉ，１

定义为ｍｉ 的质量，并且，此时参考质点的质量为单位质量。
继而，可以将ｆ＝ｍａ和ｐ＝ｍｖ分别定义为质点所承受的力和质点自身的动量。”
或许可以相信，正如 Ｍａｃｈ曾经对无穷多惯性系的存在提出了质疑，但是，他根据他所提

出的“思维经济原则”而将地心系定义为一个优秀的参照系无法为人们理性接受那样，对于大

多数读者而言，也无法真正认同这样一种方式对质点的质量做出定义。事实上，如果说 Ｍａｃｈ
最初的思想在于努力避免由力定义质量，同时又需要由质量定义力所必然蕴涵的循环逻辑，那

么，即使不考虑将某一种特定的实验方法引入定义是否恰当，以至于如此烦琐的定义不可能具

普遍意义的问题，考虑到对于质量的整个形式定义，必须依赖某一个特定质点上质量的前提性

存在，因此，这样的定义本质上仍然属于循环定义的范畴。
当然，人们同样可以相信，对于这样一种引入质量的方式，或许 Ｍａｃｈ本人也一定不会满

意的。然而，对于人类的整个自然科学事业而言，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恰恰在于：尽管某一个

研究者不一定具有能力去解决某一个特定的问题，但是，他能够诚实地提出存在问题这一事实

的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也十分难得。应该说，当“非Ｅｕｃｌｉｄ几何”创始人之一的俄罗斯学者

Лобачевский将“人类认识史”称为一部“认识错误”的时候，那些对于掩饰错误和矛盾显得如

此心安理得的智慧者，作为科学研究的后继人不能不格外缅怀像 Ｍａｃｈ这样敢于“揭短”，却似

乎显得有点迂腐的科学斗士。

１４．２．２　关于质量定义中循环逻辑的若干反思

进一步讨论以前，或许值得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探讨一些问题。人们不难发现，正如提出何

为惯性系的质疑一样，Ｍａｃｈ首先指出质量定义中隐含的循环逻辑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进

一步考虑，人们又不难发现，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仍然反映了自然科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这

样一种潜意识：人们总是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期望为物质世界构造一种“完全真实”的描述。
应该说，正是这样一种几乎自然的期待，使得概念系统的定义步入循环定义之中。

事实上，人们需要形成一种理性意识：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不仅如何使用概念系统去表述

某一个特定的经验事实，而且这个概念系统的构造，同样只能本质地源于经验事实。于是，任

何一个被陈述的经验事实，乃至用以陈述相关事实的概念系统都谈不上“绝对”真实的问题，与

被描述的物质世界之间存在永恒的“矛盾”或者“差异”。
但是，问题在于：尽管陈述系统与被陈述的物质对象之间永远不可能绝对一致，但是，作为

用以表述客观真实的“语言系统”中基本单元的“概念”，必须满足具有“无歧义性”的基本要求。
否则，如果语言系统自身处于变幻之中，那么，使用这样的语言系统所构造的陈述系统本质上

没有任何意义。当然，这也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不得不引入一对“原时和钢尺”，用以构造“同一化”的时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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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基准，从而使他的相对论不仅从以“承认矛盾”开始，而且自始至终都处于深刻矛盾之中的缘

故。因此，任何概念都不可能绝对真实，它仅仅是源于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经过“人为思维”加

工以后的一种抽象存在。
当然，也仅仅因为此，在构造一个概念系统之前，必须首先构造一种“理想化”的物质对象。

不同的概念只能逻辑地隶属于不同的理想化物质对象。或者更明确地说：从形式逻辑考虑，理

想化物质对象的定义必须“严格”在前，从而能够成为这个理想化物质对象之上所有概念的逻

辑属体，或者逻辑前提；而相关的不同概念只能在后，使得这些概念能够“依附”于特定理想化

物质对象的存在而存在。对于某一个已经被认定为质点的理想化物质对象，由于根本不存在

具有独立意义的旋转运动，当然，没有定义于质点之上，具有独立意义的动量矩可言。同样，对

于一个被界定为“无质、无形”的理想化“场”，也不存在真正属于这个场的力、速度、动量等一切

相关的物理量。显然，与此保持逻辑相容，对于一个已经被界定为一个理想化质点的物质对象

而言，质量成为这个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理想化定义的一个不可缺省的部分，质量是不能、也

不必借助其他物理量加以定义的。
这样，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人们不得不承认往往会面对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需要通过

某一个特定的形式表述定义某一个理想化物质对象，另一方面，又只能借助理想化物质对象的

存在而构造属于该理想化物质对象之上的特定属性或者关系式。那么，两者之间，到底何为先

呢？根据形式逻辑，“拥有”和“从属”表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关联。因此，尽管两者互为依

存，但是从特定的逻辑关联考虑，理想化物质对象的前提存在必须为先，而属性为后。也就是

说，理想化物质对象对特定属性而言，它所具有的拥有关系必然是一种“绝对和完全”的；但是，
在某种性质只能逻辑地隶属于某种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的同时，它对其逻辑属体的认定只能

具有“相对和可能”的意义。
在逻辑上，“拥有”和“从属”本质上体现了不同的逻辑结构，需要加以严格区分。依赖这种

严格区分，人们将发现，数学基础长期存在的三大逻辑悖论问题能够得以解决。当然，与此同

时，人们也可以发现，一旦引入理想化物质对象，并且，以理想化物质对象的存在作为前提所构

造的形式表述系统只能是有限真实、条件存在的。这样，它必然与目前科学世界所宣扬，作为

科学宗教而存在的普遍真理体系形成了根本对立。如果说，为了保证科学陈述的真理性，必须

强调或者懂得如何进行科学研究中的哲学和数学思考，那么，恰恰同样与此相反，对于今天的

主流科学社会，在他们将自然科学体系神学化的同时，必然否定数学严谨性，否定自然科学陈

述赖以存在的逻辑相容性。

１４．２．３　质量的现代定义及其隐含的逻辑悖论

如果仍然援引《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物理百科全书》中的相关陈述，质量的定义是：质量表示物体

的惯性，是把物体在其速度改变时所显示的阻抗能力定量化的量度。显然，在现代理论物理

中，质量已经不再是物质对象“自身多寡”这样一种自觉意义上的理念了。
为了认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理念上的变化，此处继续援引该百科全书在“质量”条目

中所作的部分解释：
“Ｎｅｗｔｏｎ曾经说过，物体的质量是它物质含量多寡的量度。这个概念在比较同一种特定

物质所含质量的多寡时是有用的。因为，它正确地指出：当确定一个样品在所拥有该特定物质

的不可变基本特性的强弱程度时，质量的多寡就是基本因素。…… 但是，经常需要比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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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的物体之间的质量，所以必须通过它们的共同性质来定义质量。这种性质不能只为某种

物体所固有并永恒不变，而且应为一切已知物质形式所共同具有。所有的物质都具有惯性，惯

性必须为每个物体对其任何改变其运动的外界作用以阻抗。因此，质量的定义现在用惯性表

示，两个物体的质量多寡可以通过给两者施加相等的力，并测出它们的加速度来进行比较。
通过实验发现，当一个给定力作用在高速运动电子上时产生的加速度小于它在静止电子

上产生的加速度，因此，（根据上述关于质量的定义）电子在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的质量ｍ 大

于它在静止时的质量ｍ０。另一个例子由中子和质子给出，当它们组成稳定的原子核时，由于

巨大的吸引力，所具有的能量大大低于它们处在自由、分离状态时的能量，原子核的质量明显

小于组成它的两个粒子的质量之和。
也就是说，物体的质量不仅可以通过例如切去一块来使之改变，而且，还可以通过能量的

改变来使之改变。这样，Ｎｅｗｔｏｎ把质量作为物质含量的解释不适用于问题中有巨大能量的

情况，甚至会引起误解。因此，任何形式的能量都必须赋予质量，对于像光这样的非质实体也

要被赋予质量。虽然光量子并无静止质量，但它运动时是具有能量的，因而也具有质量，这个

质量等于光子的能量除以ｃ２。在一些已知的较重的光子中，γ射线的质量几乎和一个电子的

质量相同。
即使在质量这个更为广义的超物质概念下，质量仍然是守恒的。就是说，如果某一个系统

由于失去了一些物质或者失去了一些能量而失去一些质量，则别的系统必定要获得同样多的

质量。物质总可以通过使之光能量的办法来毁灭或产生，但总质量保持不变，然而质量就不能

简单相加了。”
人们不难发现，与质量的经典定义比较，质量的现代定义只不过是对原质量定义构造了一

种期待中的“广义化”，并没有解决，甚至没有考虑“由力定义质量”而必然蕴涵着“循环定义”的

问题。人们熟知，以“矢量”形式出现的力，只能借助Ｎｅｗｔｏｎ运动定律定义在一个“理想化”的

质点上。因此，对于某一个特定的物质对象，一旦需要考虑它的几何构形，那么，这个特定物质

对象与其外界之间的作用，已经不能借助矢量性质的力加以完整表述。当然，即使能够根据作

为“人为假设”而提出的力的叠加原理，计算该物体承受的合力，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此时

的合力，已经不再满足“质量广义化定义”所必需的逻辑前提，即改变运动状况的“阻抗”与物体

质量之间的比例关系。
显然，从认识论的角度考虑，对于现代质量定义的“广义化”，并不能被视为相关认识变得

更为深刻和严谨的体现。相反，如果说质量的经典定义曾经隐含着循环逻辑的问题，那么，由

于明显地将这种循环定义的方式进一步固定化了，对于质量的这种广义化定义更多表现的应

该是一种无奈，甚至是逻辑上的进一步紊乱。当然，也正因为此，出现了一个没有为当今物理

世界所认识的质量定义“多重性”的问题，从而最终与相对论得以存在的“相对性”原理构成

矛盾。
在关于Ｇａｌｉｌｅｏ变换的讨论中，曾经指出：Ｇａｌｉｌｅｏ对那艘著名小船运动表象同一性的描

述，只不过是一种过分平凡的描述，只能在若干特定物质环境下条件存在，没有任何本质意义。
或者说，由于作为作用在质点之上“力”的形式定义，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定理

ｆ＝ｍａ＝ｍｄｖ
ｄｔ

所定义的力ｆ独立于速度质点的真实运动ｖ，而仅仅决定于加速度ａ，以至于这样一种不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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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延续至今。而且，人们早已认识到：对于两个彼此之间以恒定速度相对运动的所谓“惯性

系”，它们的等价性并非所有的运动学表象都相同，只不过某一个“特定”的运动学形式表述罢

了。也就是说，诸如“运动轨道”这样一些基本运动学量并不同一，因此，Ｇａｌｉｌｅｏ所说的同一性

并不普遍真实。
这样，如果按照现代理论物理测量“粒子质量”通常使用的操作方式，即对于电荷为ｅ，速

度为ｕ的带电粒子，在给定磁场Ｂ 作用下作变向运动时，只要测出其“旋转轨道”半径 Ｒ，那

么，根据简单力学平衡计算可以立即推得该带电粒子的质量为

ｍ＝ｅＢＲｕ
（１４．２．１）

显然，正如人们已经意识到的那样，在不同“惯性系”中呈现的运动轨道乃至表观运动速度都允

许出现任意大的差异，也就是说，随着惯性系的选择不同，这样定义的质量没有任何确定意义。
因此，现代理论物理中一个扩大化的质量定义，不仅仅依然存在经典定义中可能存在的循

环定义的问题，否定了质量作为特定物质对象“内蕴”量的本质内涵，而且，这个不存在唯一性

的形式定义自身，对相对论赖以存在的相对性原理进一步构成了逻辑否定。

１４．３　质能变换相关经验事实的重新审视

当今天的主流科学社会重新向人们灌输“第一性原理”，并且，不断强调这些第一性原理已

经得到实验充分验证的时候，十分难能可贵的是，还有一些物理学著述，能够明确地将物理学

界定为一门“实验科学”，相应指出：“物理学中的所有理论与学说无一不是以实验中的新发现

为依据，而又被进一步的实验所验证的。”当然，能够坚持这种信仰的物理学著述已经变得相当

稀缺了，甚至只能将这样的判断视为一种过分朴素和陈旧的理念。
人们可以看到，在《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物理百科全书》的“物理学”条目中，给人们展现的正是这

样一种表面上含糊其辞，然而倾向性仍然十分明显的定义：物理学在以前被称为自然哲学。物

理学涉及自然的某些方面，这些不同的方面，可以通过一种基本途径，即依据一些基本原理的

基本定律来加以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特殊学科从物理学中分了出来，形成自己的研

究领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物理学依然保持着它的本来目的：理解自然界的结构和解释自然

现象。但是，就此处希望讨论的论题而言，这个解释的哲学内涵应该是明确的，它告诉人们：哪

些基本原理或者基本定律是第一位的，或者说，只有那些真正的原理和定律，才可能无条件地

用于表现自然界的结构，解释自然现象。
或者从纯粹形式逻辑的角度考虑，一个无可回避的根本分歧在于：如果任何人都不反对，

需要将自然科学界定为用于描述物质世界的一种陈述系统，那么，对这个陈述系统而言，到底

是那个被描述的物质对象处于“第一性”位置之上，从而确认一切形式表述只能是有限真实、条

件存在的，还是与其完全相反，必须将某一个陈述体系认定为源于智者的顿悟，并且将其视为

可以普遍适用于整个物质世界，没有任何条件限制的“第一性原理”，乃至为此不惜放弃“无矛

盾性”原则，无视数学严谨性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所做的一切努力，绝对不是否定任何一种已经为人们确认的经验事

实。恰恰与其相反，在让每一个研究者充分意识到经验事实必然存在着不同限制这样一种理

性认识的前提下，彻底否认那种“过分幼稚”，并且以承认或者掩饰形形色色“矛盾”为前提，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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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自欺欺人”的普适原理。因此，在切实寻求和昭示每一个经验方程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
有限真实性以及相关的有限论域”的同时，接受这样的基本事实：除了必须保持作为语言而存

在的概念所需要的同一性，这种属于自身可以不懈努力的范围以外，对于我们的人类而言，或

许任何一种事情都是可能的。
正因为此，在讨论质能变换关系之前，需要再次特别指出，对于如下所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在１９０５

年系列论文中导得的“能量惯性”关系，即由式（１４．１．１）所构造的等价形式

Ｋ０－Ｋ１ ＝Ｌ
２
ｖ２

ｃ２
Ｌ＝δ

→
Ｅ

δＫ＝δＥ
ｃ２

ｖ２

２
按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Ｌ为某物体所发出平面光波的能量，以通常所述的能量差δＥ替代，Ｋ 为物体的动

能。显然，如果将其与在现代理论物理中那个普遍使用的质能关系式相比，即

Ｅ＝ｍ（ｕ）ｃ２

或者如下所示的质速关系相比：

ｍ（ｕ）＝ ｍ０

１－ ｕ（ ）ｃ槡
２

其中，Ｅ为某物体的能量，ｍ０ 为静止质量，而ｍ 对应于该物质对象以速度ｕ 运动时的质量，用

以表示某“独立”物体由于自身运动速度变化而相应出现质量变化。人们可以发现，无论从形

式表述本身，还是从物理内涵的角度考虑，不同的形式表述之间都存在重大差异。
事实上，对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最初构造的表述式，充其量只能视之为某物体由于发射了能量值为

δＥ的“光脉冲”而引起的质量变化。此外，正如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整个陈述所表明的那样，由于运动物

体质量变化的规律，决定于不同惯性坐标系之间的相对速度ｖ的大小，物体的质量不再成为一

种“客观”量，只能十分奇特地依赖人们对于不同惯性坐标系选择的主观意志。并且，对于并不

关注逻辑也似乎不怎么懂得逻辑，仅仅习惯于作“直觉和顿悟”式思考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而言，他绝对

不可能发现这个规律还逻辑地隐含着某种附加约定，即他针对两个惯性系的选择只允许进行

一次。也就是说，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在两个惯性系进行比较以后，如果某一天突然希望再相继构造第

三个惯性系进行比较的时候，他将发现，那个原来构造的变换规律不再存在了，因为自变量ｖ
在这个变换规律中是以“平方”形式出现的，无法构造一个自封闭的变换群。

当然，对于这样的问题，理论物理中一般所说的质能变换关系依然存在，除非人们彻底否

定那个完全悖谬的“相对性”原理，重新将运动速度ｕ视为属于物质对象自身的“客观”量。事

实上，正如前面分析一再指出的那样，“何为惯性系”的问题是影响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合理

存在的前提性问题。在经典力学中，本质上作为“力”的形式定义的Ｎｅｗｔｏｎ运动定理

ｆ＝ｍａ　 ∈Ｓｐｈｙ

作为“施力体”等价表述的特定几何空间Ｓｐｈｙ，以一种人们没有意识到的“隐形式”出现在整个

形式表述之中，才出现“何为惯性系”这样一个至今影响整个自然科学体系合理存在的认识困

惑。但是，对于现代物理学则不然，因为讨论的问题总直接涉及两个彼此作用着的物体，也就

是说对某一个特定物质对象产生主要影响的“物质环境”是以一种“显形式”出现于形式表述系

统之中的，因此，到底选择哪一个特定物质对象作为参照系的问题，其答案几乎是“自明”的，从

而经典力学中何为“惯性系”的问题被掩盖了。
除了需要从形式逻辑和物理内涵两个不同的角度做出某种简单澄清以外，还需要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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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事实做出进一步的澄清。事实上，一个同样值得人们深思的历史真实还在于：对于目前

理论物理中普遍使用的这个质能关系式，并不是由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首先提出的，而是 Ｐｏｉｎｃａｒｅ在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建立他的相对论之前５年，即于１９００年首先提出的。当然，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早于

１８９７年，德国学者 Ｗ．Ｋａｕｆｍａｎ就首先得到了相关的实验结果，而不是相反的事实，由天才的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首先构造一个相关的结论，从而将类似的实验至今被视为质速变换关系，乃至Ｅｉｎ
ｓｔｅｉｎ天才创造的证明。

事实上，除了作为一种纯粹“意识形态”革命而提出的“时空变换”以外，在狭义相对论中，
几乎所有的陈述都源于Ｌｏｒｅｎｔｚ或者Ｐｏｉｎｃａｒｅ，都不是真正出自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但是，正是由于

所有这样一些陈述无可置疑地给人们一种完全“无理”的印象时，只有那个本质上寓于“宗教”
之中的“时空观”革命，才可能给人们的困惑以一种心灵上的解脱。当然，也正因为这样一种源

于心灵深处期待的解脱，现代科学世界将全部的“功绩”归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同时，不仅将目前整个

理论物理赖以存在的“第一性原理”重新公然地引入了自然科学，而且，还出现了认识上的一种

根本逻辑倒置，似乎如果没有第一性原理的支撑，任何独立的经验事实都显得过分平凡和

浅薄。

１４．３．１　Ｋａｕｆｍａｎ质速关系实验

任何一个“独立”的物理学陈述，永远不可能采取演绎逻辑的方式推导出来。或者说，即使

质速关系能够成为一个合理的物理学陈述，那么，它仍然源于相关的经验事实，根本不可能仅

仅凭借过分简单的代数运算由相对论推导出来。事实上，对于某一个逻辑推理过程，如果最终

的推论超越它的最初前提，那么，这个推理过程一定存在形形色色的错误。“数学直觉主义”学

派创始人Ｂｒｏｗｅｒ曾经深刻指出：“逻辑绝不是揭露真理的可靠工具，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的

真理，用逻辑也不能得到。”在这个意义上，在他和“数学形式主义”创始人 Ｈｉｌｂｅｒｔ就数学基础

所进行的长期争论中，Ｂｒｏｗｅｒ的思想不仅更为深刻，也更为诚实。
在被称之为基本粒子的微观物质实体中，电子是人们发现的第一个基本粒子。事实上，为

Ｋａｕｆｍａｎ于１８９７年首先完成的实验，最初是用以测定电子“荷电量”以及电子“质量”的实验。
只是在现在，被重新称之为“快速电子动量能量的相对论关系”实验。该实验十分简单，属于现

代理论物理若干最基本的实验之一。通常，首先设置一个均匀的磁场，同时让某一个“β源”射

出与磁场垂直的高速电子，然后考察该电子在Ｌｏｒｅｎｔｚ力作用下出现的圆周运动，研究相关出

现的基本规律。显然，根据经典电动力学，Ｌｏｒｅｎｔｚ力为

ｆＢ ＝ｅｖＢ （１４．３．１ａ）
式中ｅ，ｖ和Ｂ 分别为电子携带的电量，运动速度和磁场（感应）强度。另一方面，根据经典力

学，出现弯曲运动时，粒子承受的离心力为

ｆｃｅｎ ＝ｍｖ２

Ｒ
（１４．３．１ｂ）

根据测得的不同速度ｖ，弯曲半径Ｒ等，可以推算得

ｍ（ｖ）＝ ｍ０

１－ ｖ（ ）ｃ槡
２

（１４．３．２）

人们指出：Ｋａｕｆｍａｎ于１８９７年测得的结果十分精确，即使与现代所作实验的结果比较，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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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也不超过１％。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蕴涵着“深远内涵”的实验结果，Ｋａｕｆｍａｎ却没有勇气加

以发表，直至１９０１年才将其公布于世。当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于许多充满智慧勇气的现

代研究者，只能将Ｋａｕｆｍａｎ的谨慎视为一种深刻的教训。并且，将其称之为那些“当真理碰到

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见到真理”的人的代表。

１４．３．２　核反应中的质量亏损

当然，作为质能变换关系得以存在一种更为重要和广泛的证明，莫过于对２０世纪人类生

活曾经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反应了：核反应中真实出现的质量亏损，以及与这种物质亏损伴生的

极大能量。
首先需要看一看，对于核反应中的真实出现的质能变换，现代理论物理到底是怎样分析和

计算的。对如下所示，由粒子ｘ与核Ａ 碰撞形成核Ｂ 和粒子ｙ 的二体核反应：

ｘ＋Ａ→Ｂ＋ｙ
假设反应前后各粒子的静止质量分别为ｍＡ，ｍｘ，ｍＢ 和ｍｙ，而各自的动能分别记为ＫＡ，Ｋｘ，

ＫＢ 和Ｋｙ，相应存在如下的能量守恒方程：

ｍｘｃ２＋Ｋｘ＋ｍＡｃ２＋ＫＡ ＝ｍＢｃ２＋ＫＢ＋ｍｙｃ２＋Ｋｙ

显然，核反应生成物与反应物的“动能”差，恰恰等于反应物和生成物的“静能”差。于是，可以

引入形式量

Ｑ＝ （ＫＢ＋Ｋｙ）－（ＫＡ＋Ｋｘ）＝ ［（ｍＡ＋ｍｘ）－（ｍＢ＋ｍｙ）］ｃ２ （１４．３．３ａ）
其中，式右的质量变化通常称为核反应的质量亏损Δｍ，这样核反应所释放的能量为

Ｑ＝ΔＥ＝Δｍｃ２ （１４．３．３ｂ）
该物理量即为核反应的反应能。

另一方面，通常总可以假设作为“靶粒子”而存在的核Ａ 是静止的，也就是说核Ａ 处于静

止状态，从而有①

ＫＡ ＝０
ｐＡ ＝

烅
烄
烆 ０

式中ｐＡ 表示靶粒子Ａ 的动量。于是，动量守恒方程为

ｐｘ ＝ｐＢ＋ｐｙｐ２
ｙ ＝ｐ２

ｘ＋ｐ２
Ｂ－２ｐｘｐＢｃｏｓθ

继而，再代入动能和动量之间的关系式，可以重新写出反应能方程。
于是，一个使人们似乎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Ｋａｕｆｍａｎ的质速实验，以及许许多多的核反

应真实，不是已经为那个让人们心灵震撼的质能变换提供了可靠的证据了吗？但是，答案是否

定的。其实，人们不难做出分析：所有的这一切证据都深深陷入了循环论证之中，而循环论证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不得不再次指出：根据“相对性”原理，任何物体都根本不可能处于绝对静止状态或者绝对运动的状态。当然，断言靶粒

子处于静止状态，本身已经与相对性原理构成矛盾。但是，在分析和处理任何物理学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没有人认真理

会那个完全虚幻、仅仅由于无法解释“惯性系”而引入的相对性原理。事实上，当研究一对微观粒子“相互作用”的时候，
人们所关注的同样只是它们之间的“相对运动”状况，无需也不允许随意引入其他的参照物。参照物的随意选择，对于

所谓的质能变换关系式Ｅ＝ｍ（ｕ）ｃ２ 而言，同样由于其中的速度ｕ不具确定意义，或者随着不同惯性系的任意选择，速度

ｕ在原则上可以取从－∝到＋∝的一切实数值，使得这个关系式不具任何实际意义。当然，与其保持严格逻辑相容，一

旦人们理性地意识到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中的“基本公式”ｆ＝ｍａ本质上只能被视为力的形式定义的时候，那么，这个特定的

形式表述同样只能定义在“施力体”所张的特定几何空间之中，根本不存在无穷多个虚幻惯性系的认识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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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一切“悖论性陈述”共同具有的基本特征。

１４．３．３　质速变换关系论证中的循环逻辑结构

考虑根据Ｋａｕｆｍａｎ的实验而导出的质速公式（１４．３．２），显然，式（１４．３．１）所示，作为该结

论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的两个方程，分别是Ｌｏｒｅｎｔｚ力公式

ｆＢ ＝ｅｖＢ
以及经典力学中的离心力公式

ｆｃｅｎ ＝ｍｖ２

Ｒ
于是，在逻辑上自然出现如何看待这两个方程的前提性问题。

首先，Ｌｏｒｅｎｔｚ力公式只不过是经典电磁场相关经验事实的一个推论，也就是说这个公式

自身仍然属于一种基本假设，而这个基本假设恰当与否同样需要经验事实的证实。这样，对于

Ｌｏｒｅｎｔｚ公式与质速关系的正确性，实际上处于彼此论证的循环逻辑之中。事实上，人们或许

可以合理地相信，当电子的运动速度与光速接近的时候，Ｌｏｒｅｎｔｚ力公式的本身需要做出修

正，如

ｆＢ ＝ １－ ｖ（ ）ｃ槡
２

ｅｖＢ

这样仍然吻合于 Ｋａｕｆｍａｎ所得的实验结果。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可以相信这或许正是

Ｋａｕｆｍａｎ不愿意轻易公布他首先获得的实验结果的原因。对于许多反常事实的出现，人们总

期待着某种“理性”的支撑。当然，这也是２０世纪初叶至今的物理世界以为只能从相对论之中

得到这样一种支撑的原因。
但是，对于需要证明的质速公式而言，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则更为根本，却似乎是人们

几乎从来没有关注过的问题，这就是：使用经典力学中离心力公式是否合理的前提性问题。既

然以相对论为基础，那么根据相对论，质点所承受的力在形式上只能被定义为一个导出量，也

就是说等于如下所述的质点动量变化率：

ｆ＝ｄｐ
ｄｔ＝ｄ［ｕｍ（ｕ）］

ｄｔ
当然，此时同样必须代入相对论中的质量公式，从而存在

ｆ＝ｄｐ
ｄｔ＝ ｄ

ｄｔ
ｕ ｍ０

１－ ｕ（ ）ｃ槡
熿

燀

燄

燅
２

这样，即使Ｌｏｒｅｎｔｚ力公式无需做出任何修正，但是只要将这个由“相对论”所定义的力重新与

Ｌｏｒｅｎｔｚ力公式联立，无论怎样也不可能导出那个为“相对论”所期待的质速变换关系。当然，
如果再考虑到整个相对论赖以存在的“相对性”原理，由于任意物质对象的运动学状态不可能

独立于参照系的人为选择，也就是说，质点的运动速度ｕ并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客观量，可以

相差任意一个速度常量ｖ，那么，随着速度ｕ允许从－∝到＋∝进行变化，这里陈述的一切格

外扑朔迷离，也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
总之，大体上还是 Ｍａｃｈ在那个过分简单的“思维经济原则”中所显示的一种“朴素”理念：

不存在真正的因果律，原因和结果不过是从本质和现象中派生出来的形而上学。面对无尽的

大自然，人类要保持充分的自律，永远也不能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那样妄语普遍真理，除了严格规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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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陈述的语言，自觉意识一切源于经验事实的科学陈述必然存在逻辑前提、存在条件、有限论

域等限制以外，永远不能说出比大自然本身更多的东西。
因此，根本没有那种纯粹杜撰出来的“第一性原理”。对于现代理论物理中普遍使用的质

速变换，“充其量”只能视之为对 Ｋａｕｆｍａｎ实验所表现的经验事实，在依然承认包括离心力公

式在内的整个经典力学的合理性，并且，还必须将Ｌｏｒｅｎｔｚ力公式视为一种普遍真实的逻辑前

提之下的“语言规范”，或者在这样一系列约定下关于“质量”概念的一种记号。
不仅于此，人们还需要理性地意识到：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某特定物质对象做出一种大

概符合物理真实的“理想化”约定，并不仅仅为了刻画科学陈述与物质真实之间必然存在着永

恒的差距，从形式逻辑考虑，更为了对相关陈述做出一种前提性的明确约定。因此，与这样一

种理性认识存在根本差异，在这样一种似乎允许的“语言规范”约定中，一旦将Ｌｏｒｅｎｔｚ力公式

界定为逻辑前提，那么，逻辑上否定了一切物理学陈述只可能有限真实存在的基本前提。当

然，如果说本章讨论之始就已经向人们展示，对于包括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本人在内所有由“相对论”推导

质速变换的过程，无一不包括形形色色的自否定结构的话，那么，这样一种普遍存在正完全根

源于一种不合理的逻辑倒置：将永远只能条件存在的“关系”，不合理地设置为“无条件存在”的

逻辑前提。
而且，人们必须形成一种理性意识：任何一个独立的物理学陈述，它永远不可能仅仅凭借

演绎逻辑的方式从其他独立的物理学陈述推导出来的。因此，即使根据那个“顿悟”出来的相

对论，由于物质用以表示独立于“时空”的物理量，那么，质速变换也根本不可能从时空变换推

导出来。

１４．３．４　质能变换中的循环论证

几乎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可以断言：对于形形色色的核反应，它们所表现的只能是“物质

变成能量”这样独立的物理真实，这个物理真实并不能成为基于“第一性原理”而导得所谓 “质

能变换”的证明，并且，核反应中的相关形式表述仅仅是对相关物理实在的一种语言约定。
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一问题，必须知道现代理论物理到底是怎样定义和测定质量的。此处，

首先介绍相关著述的论述。
“质量是粒子的基本性质，测定粒子质量是辨识粒子的根本途径。由于粒子的质量很小，

粒子的寿命又很短，因此，迅速准确地测定粒子质量并不容易。下面将举出三种典型的质量测

定方法：
（１）在电磁场的作用下，不同荷质比的粒子聚焦到照相底片上不同的部位，从而测得粒子

的相对质量；
（２）对于寿命较长的带电粒子，可以通过测量其动量（用偏转磁铁）、能量（量能器）和速度

三个量中的任意两个，就可以算出粒子的质量；
（３）对于寿命很短或者本身不带电荷的粒子，其动量、能量不能直接测量时，可以通过测

量其衰变产物的动量等相关物理量，确定衰变前粒子的质量。”
如果重新对照核反应的核反应能公式（１４．３．３），即

Ｑ＝ （ＫＢ＋Ｋｙ）－（ＫＡ＋Ｋｘ）＝ ［（ｍＡ＋ｍｘ）－（ｍＢ＋ｍｙ）］ｃ２

与

Ｑ＝ΔＥ＝Δｍｃ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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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立即可以做出判断：此处给出的质能变换关系，正是上述测定粒子质量的第三种方法中一

个实际使用的计算公式。于是，对于此处所说的这个质能变换公式，同时只能“充其量”被视为

一种人为构造的“语言规范”，以用作在这个关系式中仅仅作为“因变量”而出现的粒子质量的

形式定义，而根本谈不上对质能变换关系的证明。
当然，对于上述“质量定义”和“质能变换”关系之间，实际上必然隐含着某种“循环论证”的

问题，早已为一些研究者所认识。正因为此，在他们的著述中才能够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极

其重要的事实：
“核的结合能曲线是由实验结果标绘而成的。至今人们还无法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导出

一个核质量公式，或核的结合能公式，以算出所有核素的质量。”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的确还有一些物理学研究者，仍然诚实地去探究那个独立于人们意识

以外的“客观物质世界”的话，那么，对于另一些“聪慧的研究者”而言，他们早已放弃这样一种

过分天真的理念，融入了当今主流科学社会对于“第一性原理”的追寻之中了。

１４．４　现代理论物理语言系统一般规则的大概探讨

既然如上所述，现代理论物理中的许多陈述可以被认定为一种语言系统，而且，许许多多

的形式认定几乎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已经被成功地应用于大量的现代物理研究之中，那

么，即使存在一系列的逻辑不相容问题，甚至像Ｌａｎｄａｕ诚实指出的那样，无需考虑理论物理

中的数学严谨性，只能将其视为自欺欺人，或者正如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曾经解释的那样，可以把量子

力学仅仅看作一种实验室的数据系统，那么，存在于现代理论物理中的所有这一切不同样无可

厚非吗？

其实不然。一旦否定陈述语言的统一性以及和不同物理学陈述之间的逻辑相容性，整个

自然科学研究将无可避免地处于紊乱之中：
（１）首先，既然现代理论物理事实上使用着形式语言和演绎逻辑，希望表现形形色色运动

学表象中共同蕴涵的某种抽象特征，或者反过来，再利用这样一些抽象存在的共同特征，揭示

某些特定对象的具体运动学行为规律的时候，却公然否认逻辑，那么，被现代科学世界称之为

数学写就的物理学的理论物理本质上不复存在。此时，人们无从知道什么情况下需要遵循严

格的演绎逻辑，进行认真的数学推理，并且，相信那些数学推导给出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无法

断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根本无视矛盾的存在，或者像Ｄｉｒａｃ轻描淡写的那样，可以自然地接受

那些本质上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形式模仿，并且，能够将这些形式模仿仅仅视为有趣的游戏；
（２）无视矛盾事实所具有的完全否定意义，或者否认自然科学研究中必需的逻辑相容性，

将被证明是人类认识史中的又一次大倒退，因为它否定了以逻辑相容性为本质内涵的人类理

性认识。当然，这正是将严肃的科学研究归于个别人的“直觉和顿悟”的一种过分简单化，并

且，否定陈述语言必需的无歧义性同时，却层出不穷地涌现“第一性原理”，期待它们能够无限

制地“穷尽”对于整个物质世界的描述，成为“神学和否定逻辑”并存于当今科学世界这种严重

反常的缘故；

此处不妨列举数例。在前述关于经典电动力学的分析中，指出经典电磁场理论在数学表述和物理理念

上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或者不足。其中，包括两个彼此之间并不统一的Ｃｏｕｌｏｍｂ规范和Ｌｏｒｅｎｔｚ规范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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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的无理性问题。其实，即使仅仅凭借“直觉”意识，许多研究者也早已对其提出这些人为提出的规范缺乏

相关数学或者物理基础的质疑。但是，一些现代研究者不是采取严肃的态度，探讨这样一些前提性问题可能

存在的数学和物理不足，却笃信第一性原理，希望将这种规范变换所蕴涵的对称性推广至粒子和场的范畴；
同样，不是坚信“存在就意味着合理”，而“合理性”仅仅在于一切抽象同一事物中所蕴涵的“严格逻辑相

容性”这样一种朴素理念，努力对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所刻画的物理真实做出理性解释，而是将科学引入

神学之中，拒绝对这个实验结果所表现简单真实的解释；
当然，对人类的整个自然科学事业而言，最为严重的莫过于无视整个数学基础存在的逻辑悖论，在一个

完全不牢靠的基础上，进行几乎没有理性的无穷演绎。从形式逻辑考虑，丰富多彩物质世界的本质就在于它

的离散特征，根本相异于以“无穷可微、高度光滑”微分流形。这样，当２０世纪的科学世界在无法解决一系列

重大逻辑悖论，从而公然否定逻辑相容性的同时，却上演了一出“物理学几何化”的闹剧，使得人类的自然科

学体系陷入空前的紊乱和自悖之中。

（３）一切合理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无矛盾性原则，必须依赖为不同科学陈述设置“条

件存在、有限真实性、有限论域”而存在。因此，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考虑，彻底批判自然科学

研究崇信“直觉和顿悟”必然隐含的轻浮，根本否定“公然拒绝逻辑”中真实隐含着“无为”意识，
在使用严格逻辑以严肃地规范科学思维的同时，根本否定通过“第一性原理”对研究者个体加

以无限神化这样一种过分幼稚的行为等等一切，却正是为了保持对“大自然”自身的足够敬畏。
事实上，为什么允许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Ｄｉｒａｃ等人如此公然地否定和践踏逻辑的同时，却让人类必须笃

信他们仅仅凭借“直觉和顿悟”而提出的一系列断言呢？面对无尽的大自然，只要存在，一切都

是合理的，根本没有理由拒绝“超光速”乃至形形色色的其他未知的真实存在。

１４．４．１　构造语言系统的若干前提性认识

或许可以说，关于科学陈述语言系统的问题本质上属于科学哲学家关心的内容，相关的深

入和准确讨论都已经超越笔者能力所及的研究范畴。但是，为了对人类面对那个愈益复杂的

大自然做出描述，任何科学工作者无法回避语言的问题。此处，仅仅针对自然科学体系中长期

存在的一系列本质上彼此相关的悖论性论题的重新认识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大概心得和

体会做出陈述。
（１）对自然科学研究而言，必须自觉承认那个被描述的物质世界是独立于人们意识以外，

一种本质上不可分割的客观存在。而且，还必须做出前提性的认定，那个自存的物质世界如此

丰富多彩，几乎到处充满差异；
（２）继而，作为这样一种前提性认定的逻辑必然，必须进一步承认，对于人类构造的任何

一种描述系统，总与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着差距，根本不存在可以用以描述整个物质世界的普遍

真理。也就是说，任何一种陈述系统只能有限真实、条件存在，仅仅隶属于某一个确定的有限

论域；
（３）因此，对于物质对象以及与物质对象发生主要作用的物质环境做出前提性的理想化

认定，在此基础上对该陈述系统存在条件、有限论域相应做出前提性的确认。仅仅于此，才可

能存在无歧义的语言系统，使得不同的科学陈述处于逻辑相容之中。

对于理论物理中普遍使用的动量定理、动量矩定理等等，它们同样只能是有限真实和条件存在的。对于

一个“理想化”的粒子系统，如果承认Ｎｅｗｔｏｎ第三运动定律，即不同粒子之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互等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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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还需要接受“力的叠加性原理”假设前提，那么，动量定理成为上述认定一种自然的逻辑推论，相应才可

能被视为一种恰当的物理学陈述。而且，如果仍然针对此处所提出的理想化粒子系统，动量矩只不过是动量

定理的一种重言式表述，没有任何独立意义。在逻辑上，只有针对被赋予了特定几何构形的刚体及其集合，
才谈得上可能具有独立意义的动量矩，以及能够与动量定理保持逻辑相容并且被赋予独立意义的动量矩

定理。
在许多情况下，针对物质对象所作的粒子假设是可接受的。但是，它毕竟只属于一种理想化的认定，与

真实的物质对象之间存在永恒的差距。作为一种简单的逻辑推论，如果那个理想化粒子假设的前提不存在，
反映理想化粒子系统基本属性的动量定理也自然不复存在。因此，如果不是首先对被描述的物质对象做出

某种大体吻合于相关物理真实的前提性认定，奢谈动量定理的普适性，不仅成为逻辑推理中的本末倒置，而

且最终必然引起逻辑紊乱。
至于现代的粒子物理，人们目前考虑的仍然只是个别粒子之间的简单作用。因此，认定粒子之间的作用

仍然满足Ｎｅｗｔｏｎ第三定律，应该被视为一种大体合理的假设。当然，作为这样一种前提性认定的逻辑推论，
动量定理仍然可以被视为一种合理的认定。而且，更为重要的事实是：正如前面讨论质能变换关系时已经指

出的那样，对那些未知基本粒子而言，动量定理乃至动量矩定理这样一些表现对称性关系的基本原理，原则

上可以被视为用来定义这些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的“语言系统”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当然，在被称之为“隶

属”关系的这一特定逻辑关联之中，某种基本属性和拥有这些属性的逻辑主体是完全不等价的，它们在这个

特定逻辑关联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因此，必须对“拥有”和“从属于”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关联做出

严格区分，与此对应，需要首先对理想化的“基本粒子”做出前提性的认定，绝对不是相反，而将属于这些理想

化物质对象的基本属性视为无条件的普适真理。
显然，对人类所面对这样一个如此丰富多彩的大自然而言，蕴涵于形形色色差异之中的非对称性是永恒

的，而对称性则永远只能属于一种条件存在。但是，由于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诸如“何为惯性系”这样一些前

提性概念中的疑难没有解决，特别是面对更为复杂的物质世界某些认识上的暂时困惑的时候，现代科学世界

彻底放弃了一切合理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逻辑相容性原则，习惯将那些永远只能条件存在、有限真实的

物理学陈述无条件化，几乎从来没有认真研究物理学陈述得以存在的“条件存在、有限真实性以及有限论域”
等前提性问题，才出现现代科学世界所提出“物质世界中的非对称性与物理世界中对称性矛盾”的认识困惑。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提出这样一种基本矛盾的命题本身，恰恰真实刻画了科学世界在这样一个基本逻

辑关联认识上长期以来存在的逻辑倒置。并且，这种认识倒置还深刻影响着现代数学系统的合理构造。

１４．４．２　“工具”语言和“命题”语言

或许正如哲学家至今并不能对“命题（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以及“陈述（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这样两种称谓

做出严格区分那样，将科学语言划分为“工具（Ｔｏｏｌ）”语言和“命题”语言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甚至难以使用现代的语汇加以准确表现。
但是，一般而言，正如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经凭借一种“通常意识（直觉）”而正确提出，最终对其“时

空观”革命必然构造了逻辑否定的一对“原时和刚尺（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ｍｅ＆Ｒｉｇｉｄｒｕｌｅｒ）”那样，此处

所说“工具语言”同样泛指适用于“一切物质对象”之上的一种“描述性”语言；所谓的“命题语

言”，则大概类似于哲学家所说的那种“关于某一个特定对象的知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ｂｏｕｔａｓｐｅ
ｃ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的语词，从而对“抽象存在物（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ｎｔｉｔｙ）”本质上构造了一种“确定性（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ａｔｉｏｎ）”定义。

显然，两种语言具有完全不同的基本特征。对于工具语言，必须被赋予普适性和不变性，
以能够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说的“原时和刚尺”那样，以一种共同的基准或者尺度，对人们所面对的那

个无以穷尽物质世界做出具有“可比较”的描述。

第１４章　关于量子力学语言系统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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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此处所说的“命题”语言则恰恰相反，既然被界定为对“抽象存在物”的一种理想

化定义，那么，这种抽象定义所蕴涵的“个性”特征，自然成为这种特定语汇的“特征”属性。而

且，根据前述关于“构造语言系统的若干前提性认识”所提出的若干基本原则，对这种定义性的

“命题”语汇而言，还同时存在两个并存的基本属性：
（１）该命题本质上仅仅属于一种“人为”构造的抽象认定，与那个被描述物质对象之间存

在“永恒”的差异；
（２）另一方面，尽管属于人为构造的理想化认定，但是，如果这种人为认定能够被视为一

种有意义的认定，那么，该理想化认定所蕴涵的抽象特征，仍然本质地源于那个被描述的物质

对象自身。否则，人们只能断言这种人为认定属于一种失败的认定，不具科学意义；
（３）最后，虽然承认理想化人为认定永恒地差异于物质世界本身，但是，这样一种前提性

的认定，并不对所有理想化认定必须被同样赋予“不变性”意义构成逻辑否定；
（４）等价地说，为人类描述的物质世界充满差异和复杂性，根本没有那种基于过分幼稚信

念而生的“统一、和谐”；但是与其相反，对于与物质世界存在永恒差异的科学陈述系统，则必须

是统一、和谐和无矛盾的。当然，在整个自然科学系统中，那些为定义性命题所界定的理想化

物质对象必须保持不变性。

１４．４．３　科学陈述中的关系式以及关系式得以存在的前提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需要对经验事实所表现不同物理量之间的特定逻辑关联做出定量描

述，这种关联就是科学陈述中普遍存在的关系式。但是，相容于以上针对语言系统所作的基本

认定，除了需要自觉认识到任何关系式只可能“条件”存在，相应只具有“有限”真实性以外，另

外一个在逻辑关联上更为本质的前提性认识为：必须首先对该关系式所描述的特定物质对象，
以及那个与该特定物质对象发生为关系式所描述的特定作用的另一个独立物质对象做出明确

认定，并且，不仅理性认识到这个特定的关系式，而且这个关系式中的所有物理量都逻辑地属

于人们预先明确认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如果不能对物质对象以及该物质对象所处的物质环

境做出理想化的前提认定，那么，阐述某一个特定关系式不仅在物理理念上没有任何意义，而

且由于该关系式乃至该关系式中不同物理量的逻辑主体都不存在，在逻辑上则成为一种“不允

许”的陈述。
也就是说，对于如下所示一个任意给定的关系式，必须首先确定这样一种前提性的逻辑

“隶属”关系：

ｆ（ａ，ｂ，ｃ，…）：
（ａ，ｂ，ｃ，…）∈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ｏｂｊｅｃｔ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ｉｎａｎ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ｍｅｎｔ
ｆ（ａ，ｂ，ｃ，…）∈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ｐ｛ ａｃｅ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ｍｅｎｔ

（１４．４．１ａ）
该隶属关系明确表示：出现于表达式中的所有物理量，ａ，ｂ，ｃ，…，仅仅属于存在于某一个理想

化物质环境中的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而整个关系式只能形式地定义在特定物质环境所张的

特定几何空间之中。等价地说，给定关系式中的所有物理量只能逻辑地属于某一个确定的理

想化物质对象，并且，这些物理量以及它们共同构造的关系式，必须形式地定义在对该物质世

界发生主要作用的理想化物质环境之中，以明确表示所有这样一些物理实在之间的逻辑关联。
反之，如果相信物理学中所有的陈述本质上源于被描述的物质对象，那么，一旦对物质对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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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以及相关的物质环境做出理想化的前提认定，自然地存在与上述表达式本质上保持一致的

另一种确定性逻辑关联

（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Ａｎｏｔｈｅｒ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ｍｅｎｔ）

→
ｆ（ａ，ｂ，ｃ，…）∈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ｍｅｎｔ

（１４．４．１ｂ）
它同样告诉人们：只要那个特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得到以前提性的确认，那么，属于这个特定

物质对象自身的所有逻辑关联则成为这样一种前提性认定的逻辑必然。
于是，此处所说的一切，再次与式（４．３．１）曾经指出科学陈述的一般模式，即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ｉｎ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ｕｒ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ｒｅ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ｏｒｌｄ

ｆｏｒｍａｌ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ｎｂｏｔｈ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
→

ｅｃｔ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Ｔ）Ｔ：ｔｅｎｓｏｒ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


ｓｔｅｍ
０

Ｔ∈ＳｐｈｙＲ
烅
烄

烆 ３
　 ∈ｔｈｅ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取得了一致。

１４．４．４　物质观革命的永恒意义和“时空观”革命的悖谬性

时空描述属于“工具”语言的范畴。其实也正因为此，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引入那一对作为时空量度

基准的“原时和刚尺”的时候，本来只是一种十分自然、平凡或者“下意识”的事情，用以保证“工

具语言”必须严格保持的无歧义原则。但是，恰恰源于这样一种几乎纯粹的“下意识”行为，以

至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在构造他的相对论时从来没有对他的这样一种“平凡”行为产生丝毫怀疑，直到

晚年“蓦然回首”往事时，才形成一种大概的意识：这样一对“同一化”时空量度基准的引入似乎

是不必要的。其实，从形式逻辑考虑，既然存在一对“不变”的时空量度基准，那么，他的“时空

观”革命本质上只能重新回到了他希望否定的 Ｎｅｗｔｏｎ世界之中。
现代科学史研究者往往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一生称为“悲剧”式的生命。其实，如果从历史唯物

主义的角度，或者从人类认识深化的承继性本原特征考虑，那么可以说，这样一种个人生命悲

剧的偶然性仍然寓于一种必然性之中：它本质地源于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诸如“何为惯性系”、
“为什么允许 Ｍａｘｗｅｌｌ引入人为假设”等一系列基元性概念中的认识困惑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因此，一旦面对那个远比人们原来想象之中复杂得多的大自然只能进一步陷入认识的困惑之

中，并且最终只能公然放弃逻辑这样极其反常认识之中的缘故。
事实上，自存的物质世界无以穷尽，对于物质对象中不同真实存在的理想化认定相应无以

穷尽。但是，一旦被描述的物质对象得以唯一确定，那么，属于该物质对象自身的抽象特征同

样得以唯一确定。因此，面对无尽的大自然，物质观的革命才可能始终具有本质意义。也仅仅

于此，到处充满矛盾的时空观革命不仅仅完全悖谬，而且，那些本身根本不在乎逻辑一致性而

仅仅凭借直觉和顿悟得到的不同相对论关系式，只能成为人类面对那个无尽大自然时的一种

思维桎梏。
因此，对于出现在理想化“电磁场”之上的光速，与出现在其他理想化“物质场”之上的波动

速度，不存在任何本质差异。当然，如果发现“超光速”或者“亚光速”现象，那么，所有这一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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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一种过分平凡的简单事实。并且，如果真正接受这样一种理性意识：无论是“有形”的粒

子，还是“无形”的物质场，本质上它们都仅仅存在于人们的“理念”之中，成为被赋予“不变”物

理内涵的理想化概念，与那个人类面对的真实的大自然存在永恒的差距。也仅仅因为此，像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物理百科全书》所说的那样：对于今天的科学技术，无论将场转变为粒子，或者

将粒子转变为场都已经成为十分容易的事，并且，在这样一种物质存在形式的变化过程之中相

应伴随能量的转移。因此，在研究这种物质存在形式变化过程时，对于现代物理学普遍使用的

约束方程

Ｅ２ ＝ｃ２ｐ２＋ｍ２ｃ４ （１４．４．２）
仍然可以被视为“物态变化”过程中的能量方程，仅仅反映某种相关的“经验”事实，而绝对不是

那种神学意义上的教条。或者在一个恰当语言系统得以重新构造时，一个同样需要重新构造，
并且需要相关经验事实重新验证的经验方程。当然，既然是经验方程，那么，对于不同的特定

粒子以及相应不同的场，在它们的变化过程中完全可能呈现并不相同的形式表述。
总之，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真诚期待的“统一、和谐”，绝对不是指无尽的大自然可能服从某一个

“特定”的关系式。更何况在“数学严谨性”已经被现代科学世界彻底否定的情况下，对于任何

特定关系式的无限肯定自身，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本质意义。因此，对于自然科学研究而言，“统

一、和谐”只是对一切科学陈述“逻辑相容性”一种直觉意义上的理解。“统一、和谐”的全部意

义仅仅根本在于：构造这个关系式中的所有“语言单元”必须与整个自然科学体系保持严格的

“无歧义”性。并且，只能在“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的辩证统一支撑之下，对于“统一、和

谐”的期待才可能真正实现。

１４．４．５　对称性原理的条件存在和对称性研究在探索物质世界中的

意义

　　对称意味着“简单”、“规律”以及某种“同一性”等等；而人们面对的物质世界则不然，对于

本质上不可分割的大自然所呈现的是“复杂”、“变化”乃至由此而充满着“神奇”。因此，对称性

只能条件存在，与大自然存在永恒的差异。
另一方面，当人们需要认识物质世界的某一个有限域中的存在，并且相应做出大体真实的

描述时，对称性分析则相应成为一种优良的工具。对某一个为事先预定的“状态空间”所定义

的理想化物质对象而言，如果在某一个相关的物理过程中发生任何一种形式的对称性出现破

缺，那么，在逻辑上预示原“状态空间”过分简单，不足以对这个相对更为复杂的物质对象做出

人们期待的描述，因此，需要相应补充新的状态参数。其实，整个量子力学的具体发展过程，就

是利用“对称性分析”的手段，将这个属于“微观物理实在”的状态空间逐步拓展的过程。
因此，在人类面对那些“未知”的，并且对于它们的“时空特征”难以做出某种“直接”和“简

单”量度的物质世界时，那么，对称性分析自然成为一种有效的“探索性”工具。而且，人们还可

以相信，伴随从简单到复杂这样一种认识愈益深化的过程，对称性分析将愈益发挥重大的作

用。但是，人们并不能由此将对称性视为物质世界的天然属性。相反，任何一种对称性，都仅

仅存在于那些与物质世界发生永恒差异的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之上。当然，这些对称性特

征也只能逻辑地隶属于这些特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任何一种将对称性特征无条件化的处理

方法，都是对物质世界自身复杂性的逻辑否定，当然，最终只能导致某些现代科学家诚实指出

的所谓“物质世界反对称性和物理世界对称性矛盾”的问题。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１１１　　

定义在“特定有限论域”之中的理想化物质对象往往凭借其特定属性被形式地认定，相反，
特定属性乃至用以表现这种特定属性的物理量本身都只能逻辑地依赖理想化物质对象的前提

性存在而存在。两者不可分割，但是，又不可混为一谈。两种陈述表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

关联。其实，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存在决定意识”中蕴涵的“辩证统一”思维观，根本不同于对

某一种形式表述加以无条件认定，最终必然形成一种过分简单的“形而上学”思维习惯。

１４．５　“量子”存在的独立性、客观性及其理想化抽象定义

可以确信，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深化认识的过程，本质地体现为对于“物质存在形式”的一种

逐步拓展过程。１９世纪中叶以前，人们只能将那些可以“直接触及”的物体视为物质实在。直

到Ｆａｒａｄａｙ，Ｍａｘｗｅｌｌ等自然科学研究先行者构造了经典电磁场理论，人们才逐步接受“无形、
无质”的“场”其实同样是真实的物质存在。但是，关于这种特定物质存在形式的理性认识其实

并没有真正得以完成。正因为此，对于１９世纪末叶的科学世界，在他们面对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
ｌｅｙ实验才出现了空前的认识困惑。而且，在许许多多基元概念以及相关的前提性认识问题并

没有解决的情况下，随着技术手段极为迅速的发展，人们面临着“场与粒子”两种物质存在形式

的变化，以及一系列与物质存在形式相关的基本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怎样认识“量子”的

问题，对于整个现代理论物理则具有前提性的意义。

１４．５．１　“量子”的经典定义

需要重视现代理论物理存在这样一个奇怪的“反常”事实：对于目前几乎全部的“量子力

学”著述，都不约而同地回避“何为量子”这样一个必然涉及整个量子力学“核心内涵”的基本

问题①。
不过，与“何为惯性系”或者“何为湍流”这样一些本质上源于认识中的“循环逻辑”而引入

的概念不同，量子本身真实地显示了一种物理实在，因此，人们可以在科技词典中找到关于量

子一词的相关定义：
“量子（Ｑｕａｎｔｕｍ）表示任何形式的物理能量的不可分割单位的通用术语。特别是光子

（Ｐｈｏｔｏｎ），表示电磁辐射能的分立量。”
至于《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物理百科全书》中的相关解释为

“量子这一术语表征波或场的激发，这种激发含有像能量或者质量、动量和角动量那样类

粒子的基本性质。通常，任何场或者波动方程式的量子化，包括已用量子力学处理的系统的二

次量子化，都会导致对激发做出粒子的解释，被称为场的量子。历史上这一术语首先被用来表

示电磁能或者光能的不可分割的数额，通常称为光子。光子即电磁场的量子，是一种无质量的

粒子，通过对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组的量子化就会得到最好的解释。类似的，通过Ｄｉｒａｃ方程的二次

量子化，电子可以看作为Ｄｉｒａｃ场的量子，这也导致了预料到作为这个场的另一种量子的正电

第１４章　关于量子力学语言系统的若干思考

①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某一个概念难以定义本身就显示了一种认识困难，那么，直面问题而不是加以回避才可能成为真正

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如果说宏观力学中的“湍流”困惑存在了一个多世纪，但是只能像许多流体力学著述下意识地将

其与一个同样无法定义的“涡”关联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如果不是回避什么是“涡”的问题，而进行认真的探讨，并且一旦

能够做出理性解答，那么，到底什么是湍流的问题也几乎能够自然地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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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的存在。
……
量子用作形容词时，意指对特定客体按照已发展了的量子化体系的新式规则去处理。”

１４．５．２　客观存在“量子”概念的前提性认定

人们不难发现关于量子的经典解释中，都是以被称之为“术语”这样一种不确定的模糊形

式出现的，并不是直接用来表现物质存在的某一种特定形式。或者需要像《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物理

百科全书》解释着意刻画的那样：“量子”并不真正属于“物质存在”的某一种确定状态。相反，
量子只能被赋予一种“从属性”的意义。因此，需要被定义为“场”这样一种特定物质存在形式

的“激发”态，用以表现“场”所具有的一种“类粒子”特征，从而与现代理论物理通常所说的电磁

波“波包”，或者“微观实体”普遍具有的“波粒二象性”，乃至与Ｂｏｒｎ提出的“几率波”这样一些

概念保持一致。
其实，如果真正形成这样一种理性意识：无论是 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力学中的理想化质点，还是

Ｍａｘｗｅｌｌ电磁场理论所定义的电磁场都不可能被看作是绝对真实的物质存在。这些借助相关

形式表述所定义的仍然只属于主观意识中的“抽象”存在物，与这些抽象存在期望描述的物理

真实存在“永恒”的差距。那么，既然人们确信人类面对的大千世界的确真实地“存在”这样一

种物理实在，它既不能吻合于经典力学中通常被赋予特定“几何构形”一般物质集合，同时又与

“弥漫”于整个空间中的“场”存在着根本差异，则一个独立物质形式的“存在”自身，对于这个与

“粒子和场”都并不完全相同的另一种特定“物质存在”形式而言，就是其得以存在的全部理由。
或者可以进一步说，与其无法摆脱仅仅存在“粒子和场”两种特定物质存在形式这样一种

根深蒂固的思维束缚，只能构造“类粒子”、“概率波”等既无明确数学表述，又无准确物理内涵

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术语”，甚至引入“波粒二象性”这种在逻辑上构成“自否定”结构的不合

理称谓，为什么不能对这样一种特定的物质存在形式首先做出一种抽象定义，并且，在这样一

种前提性认定的基础上构造属于这个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的形式系统呢？当然，这个同时“相

异于粒子和场”的真实物质存在，就应该是此处所说的“量子”。

１４．５．３　连续电磁场的条件存在与物质世界的离散本质

自从１７世纪的Ｎｅｗｔｏｎ构造的经典力学在如此广泛的领域里得以普遍证实，在自然科学

研究中往往不自觉地形成了这样一种“特定”的思维习惯：寻找某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公式，期

待这个公式能够对相关的物质世界做出统一的描述。其实，在如何给出“何为惯性系”的答案

之前，几乎不可能真正明白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公式为什么具有普适意义的问题，这种普适性本原于

语言系统的统一性：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定理本质上不是一个所谓的公式，而仅仅是人们对于“力”首

次做出的统一定义。也仅仅因为此，这样一种力的定义依然被广泛地应用于现代量子力学分

析之中，甚至从来没有人因为现代物理学一再声称宏观物质世界和微观物质世界需要遵循完

全不同的基本规律而提出异议。此外，因为在差不多所有的量子力学实际分析中，不仅“受力

体”而且“施力体”总是同时“显式”地出现在关于“相互作用”的讨论之中，所以在讨论物质对象

的动力学关系时，几乎总自然地将运动学参照系定义在那个已知的“施力体”上，从来没有经典

力学中由于“施力体”往往以“隐式”方式出现而形成“何为惯性系”这样的困惑。
如果对经典力学和现代量子力学进行认真比较，可以十分容易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仍然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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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些使用统一语言所表述的一切“正常”理念，不仅仍然普遍存在于整个量子力学，而且正是

这样一些平凡的思想指导着人们寻找所有的基本粒子。因此，现代理论物理关于“宏观物质世

界”和“微观物质世界”需要遵循完全不同规律的声言，其实远不彻底，本质上只能被视为一种

“绥靖（Ｐａｃｉｆｙ）”主义或者用以“规避矛盾”的遁词。一旦无法面对那些暂时无法解释的物理真

实，则提出形形色色的“第一性原理”，甚至彻底否定一切合理陈述必须满足的无矛盾原则。必

须接受这样一种简单而朴实的基本理念：对于通常所说的宏观物质世界和微观物质世界，绝对

不是它们需要服从完全不同的基本原则，如果说它们的确存在极大差异，那么，所有这些差异

只能决定于不同理论体系所描述的物质对象自身存在的本质差异，而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基

本任务就在于寻找和使用“统一”的语言，对这些不同物质对象自身蕴涵的差异或者主要抽象

特征做出“有限真实”，但是必须“无矛盾”地描述。
这样，从形式逻辑考虑，又一次回归到式（４．３．１）曾经指出科学陈述的一般模式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ｉｎ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ｕｒ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ｒｅ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ｏｒｌｄ

ｆｏｒｍａｌ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ｎｂｏｔｈ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
→

ｅｃｔ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Ｔ）Ｔ：ｔｅｎｓｏｒ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


ｓｔｅｍ
０

Ｔ∈ＳｐｈｙＲ
烅
烄

烆 ３
　 ∈ｔｈｅ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也就是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不仅仅一切形式系统只能逻辑地隶属于处于某一特定物质环境

中的理想化物质对象，而且，自然科学研究的本质目标正是使用统一的语言系统认识、描述人

类面对的无尽物质世界。
必须承认，科学陈述必须遵循的“无矛盾性”原则，才可能成为“统一、和谐”的唯一准确内

涵。一方面期待整个物质世界满足某一个特定的方程，无论这个方程如何复杂，但是与无尽大

自然相比必然过分的简单；另一方面却不敢承认科学陈述的无矛盾原则，乃至最终公开拒绝语

言系统的无歧义原则以及形式表述的数学严谨性。因此，已经远不仅仅导致了科学研究中某

种过分幼稚和简单的思维倾向，事实上已经成为指导２０世纪科学研究的一种最大失误和悲

哀。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或许可以说，这样的代价总是必须付出的。
人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至今的量子力学从来没有真正按照赋予“数学物理方

程”的特定内涵，求解过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或者Ｄｉｒａｃ方程。尽管在探索未知“微观实体”所内

蕴本质特征的实际历程中，诸如认识和接受“角量子数、自旋量子数”等物理量，这样一些方程

曾经真实地发挥过某种“启示”作用。但是，所有这一切，毕竟只是在那个时代的研究者面对他

们的前人遗留下“何为惯性系”、“为什么允许 Ｍａｘｗｅｌｌ提出‘位移电流’人为假设”、“如何认识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等一系列前提性问题，并且仍然无力解决这样一个特定前提下，出现

了将崇尚“第一性原理”和否定“逻辑相容性”构成一种奇怪结合的认识反常。
可以相信，对于当前主流科学社会中的任何研究者如果仍然坚持拒绝一种认真、严肃但是

并不复杂的理性思考，那么，让他们接受 Ｍａｘｗｅｌｌ经典电磁场理论在物理理念和数学表述两

个方面都存在大量的逻辑不当乃至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这就是真实：Ｍａｘｗｅｌｌ基本方

程组的４个方程中，有２个基本方程存在形式表述上的错误，需要予以修正

第１４章　关于量子力学语言系统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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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意味着：经典电磁场理论中，诸如Ｐｏｙｎｔｉｎｇ能量分析等许多相关陈述需要重新精确

化。并且，相关分析进一步证明，不仅根本“无需”、实际上也“不允许”Ｍａｘｗｅｌｌ仅仅凭借一种

“人为假设”的方式提出他的“位移电流”假设。更为准确地说，这样一个存在至今关于“附加电

流”的认识并不恰当，本质上与ＢｉｏｔＳａｖａｒｔ公式所表明的经验事实不能逻辑相容。根据且仅

仅根据演绎逻辑，人们可以推导如下所示等价表述：

×Ｅ＝－Ｂ
ｔ

·Ｂ＝０

×Ｂ＝ １
ｃ２

１
ε０

Ｊ＋Ｅ
（ ）

烅

烄

烆 ｔ

　 
Ｂ＝×Ψ，Ｅ＝Ψ

ｔ

××Ψ＋１
ｃ２

２Ψ
ｔ２ ＝μ０Ｊ

而且，正如本书第８章和第１１章曾经做出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使用纯粹“演绎逻辑”语

言推导所得的上述关系，它向人们明确展现了一系列基本事实：
首先，如果注意到仅仅存在如下所示的“条件”推理：

Ｂ＝μ０

４π×∫Ｖ

Ｊ
ｒｄＶ

Ｂ＝ ×Ａ，·Ａ＝
→
０

×Ｂ＝μ０Ｊ

那么，磁场的旋度×Ｂ对应于空间域中总电流密度分布Ｊｔｏｔａｌ这样一种习惯认识其实是不恰

当的，它仅仅属于一种条件推论，并不能与相关的经验方程，即ＢｉｏｔＳａｖａｒｔ公式严格保持逻辑

相容。事实上，进一步考虑到

·Ａ＝－μ０

４π∫Ｖ

１
ｒ·ＪｄＶ·Ａ＝ｆ（ρａｄｄ）∶ρａｄｄ ＝－·Ｊ

也就是说，如果给定的电流分布Ｊ处于变化之中，则相应出现为ρａｄｄ所显示的“电荷”积累。因

此，作为这种物理真实的逻辑必然，一个动态附加表观电场Ｅ 的出现成为一件十分自然的事

情。其实，恰恰由于保持了相关数学推导必需的逻辑严谨性，相关的结论才可能真正合理，并

且，吻合于相关的物理真实：给定的电荷分布只可能相应诱导一个静态电场，对于宏观电磁场

的动态变化分量场，仅仅本质地源于“变化”之中的电流分布。当然，也仅仅于此，才可能与借

助对变化电流的控制，发射“电磁波”信号的工程实际一致。
这样，如果说仅仅需要凭借一种平常的“直觉”意识，某些研究者曾经指出电磁场理论中普

遍使用的Ｃｏｕｌｏｍｂ规范与Ｌｏｒｅｎｔｚ规范，既缺乏相关的物理基础又没有数学证明的支撑，从而

对它们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那么，现在已经做出严格证明，对于经典电磁场理论中通常所说

的矢量势Ａ，其散度·Ａ＝蕴涵着“实实在在”的物理内涵，当然，人们完全没有理由按照所

谓的正则变换，对这个特定形式量随意做出人为假设。这一事实再次说明任何合理科学陈述

必须的严格性。如果没有严格的数学证明，或者缺乏相关物理真实的支撑，任何一种仅仅源于

主观理念所提出的“正则规范”，几乎都不可避免地隐含重大的逻辑悖论。但是，人们可以看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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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对于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广泛存在的这样一些没有任何根据的人为假设，当今科学世界不仅

没有予以充分警惕和认真对待，相反，却希望从这种没有任何理性支撑的“正则变换”出发，构

造同样属于“想当然”的统一场。虽然这些无理性可言的努力必然过分的容易和简单，但是，由

于根本违背了自然科学必须严格遵循的逻辑相容性原则，除了哗众取宠以外，这样的努力注定

不可能成功。当然，最终可以拿Ｌａｎｄａｕ所说“理论物理根本不存在数学严谨性”作为自我解

嘲的借口。
事实上，只要承认“数学”工具的存在，那么，否定逻辑严谨性，或者对于任何一个推理过

程，如果根本不在乎“前件”自身可能隐含的逻辑悖论，最终只能使得一切推理陷入悖谬与无聊

之中。从科学道德考虑，人们需要正视任何矛盾的存在，做出切切实实的努力以解决这些矛盾

存在的前提性问题；即使暂时无力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也必须像 Ｍａｃｈ那样，将这些问题诚实

地展现给每一个研究者。而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考虑，永远不能以对某一个关系式的无条件

认定为基础，进行不考虑数学严谨性的无穷推理；对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切推理过程，它唯

一可靠的基础只能是根据相关经验事实，对物质对象做出的前提性理想化认定，并且，自觉地

由此对这个特定推理过程做出相应的前提性限定，从而保证一切科学陈述的逻辑相容。

图１４．１　电磁辐射谱

正因为此，如果说在人类认识史中，是Ｆａｒａｄａｙ，Ｍａｘｗｅｌｌ最早形成一种理性意识，将传递

电磁作用的电磁场视为物质的一种真实存在形式，但是，如果将这样理性认识“无条件”化，即

声言整个空间都充满由“（修正了的）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所定义的理想化电磁场，则使得这个最初

的合理陈述走向它的反面，不仅不符合２０世纪科学世界揭示无以穷尽的物理真实，而且，同样

第１４章　关于量子力学语言系统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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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成为人们进行理性思维的障碍。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此处值得引用“电磁辐射谱”的相关

数据（见图１４．１），或许这一组数据不仅说明了“量变引起质变”这样一种人们熟知的关系，它

还向人们显示：质的定义以及由此而生的判断仍然随着数的变化而处于一种并不完全确定的

状态之中。人们可以发现：一旦进入与“广义核反应”相关的Ｘ射线，γ射线，其传递的能量单

元为通常所说电磁辐射能量单元的１０２～１０８ 倍。另一方面，人们熟知，对于任何一种形式的

物质波，它们都仅仅对应于“物质场”中“小扰动”在物质场所对应几何空间的传播。这样，对于

与一般具有“漫”辐射特征的“射频辐射（Ｒａｄｉｏ）”所对应，任何一种形式的电磁状态变化可以视

之为“小扰动”，从而可以在一个被合理地视之为“各向同性”的整个空间传播，那么，如果“扰

动”的能量增大了１０４ 乃至１０１０倍以上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还要求它具有“波”在整个空间作各

向同性方式的传播，继而引入“波包”、“波粒二象性”、“概率波”、“类粒子”这样一些似是而非、
处于自否定结构之中的称谓呢？显然，对于这样一种一成不变思维方式，实际上仅仅满足于那

个已经习以为常，一种过分简单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而根本背离了那个需要被描述的物理

实在。
为什么呢？对于我们的科学世界，为什么最终只能沦落为公然拒绝逻辑，一定要作这样一

种明知无理的事情不可呢？人类永远没有理由拒绝理性，无论我们的技术手段已经怎样成功。
事实上，这正如古埃及的金字塔，中国商周华美的青铜器甚至难以让现代人复制那样，并不能

因此说远古的科学事业已经超越今日。
必须老老实实承认，对于至今的人们，从来没有能够对大自然中的一切存在真正说出“为

什么”的问题。人们至今可能作的仅仅是对自己的陈述做出严格规范，保持概念、语言以及一

切形式表述之间的严格无矛盾性，并且，将不同的形式表述明确地限定在不同的特定“理想化”
物质对象上，而无法对这些理想化物质对象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做出回答。

因此，与经典力学中理想化实物粒子的独立存在，经典电磁场理论中理想化电磁场的独立

存在一样，“量子”同样是无尽物质世界中一种“独立”的物质存在形式，它无需也不允许“寄生”
于另一个独立物质存在形式，即因“电磁场”的存在而存在。并且，仍然是那句老话，对于物质

世界无以穷尽的物质存在形式为什么能够得以存在的问题，人们是无需或许永远也无力予以

解释的。人们只能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对任何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存在予以前提性的认定，对

其做出以这种认定为全部基础，从而能够与所有科学陈述保持逻辑相容的合理陈述。
而且，如果意识到，与整个量子力学所揭示的物理实在保持一致，人们面临的物质世界本

质上是一个离散的物质世界，那么，离散量子的存在比“充满整个空间，能够大致吻合于某一个

建立在连续统之上的连续方程”的理想化经典电磁场更为本质。

１４．５．４　关于“光的波动性”假说的反思

按照现代理论物理，对光的认识深化经历了从几何光学，到波动光学，以及最终进入量子

光学这样逐次发展的历程。一般而言，现在的几乎所有的人们都接受这样一种普遍认识：本质

上，光就是电磁波的一种。同样根据现代理论物理，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判断的另一个认识基

础是：“波具有一些明显地不同于粒子的独特性质，主要是波（非线性波除外）的叠加性，干涉现

象和衍射现象等。”这样，是否存在形形色色的干涉现象，通常被认定为区分波动现象与一般位

移运动的基准。并且，也仅仅于此，由于量子现象中大量存在的不同形式的干涉现象，人们以

为不得不引入“波粒二象性”这样一种前提性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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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习惯认识并不准确，并且，正因为这个不当的认识前提，导致量子力学从其构建

之始就陷入一种由于前提性认识不当而引起的不当认识的重复循环之中。
应该说，除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习惯难以改变以外，纠正这种并不准确的认识没有本质

意义上的困难。下面从几个不同方面做出简单论述。
首先，正如经典理论已经意识到的那样，既然非线性波不满足通常所说的叠加原则，而非

线性波的存在比线性波的存在更为普遍和真实，因此，从形式逻辑考虑，以此建立在线性叠加

原理上的若干现象作为界定波的唯一前提并不准确。
光的波动说理论得以最终确立，归功于１９世纪 Ｍａｘｗｅｌｌ经典电磁场理论的建立。几乎

每一本电动力学的著述都会花费一定篇幅，指出为Ｆｒｅｓｎｅｌ于１８１５年最初提出光的衍射公

式，可以如何使用电磁场理论加以“严格”证明的。其实，如果说当初Ｆｒｅｓｎｅｌ的证明仅仅属于

一种“表象”意义上的认识，那么，使用电磁场理论所提出的证明，并没有本质地改变这样一种

属于“经验事实总结”的证明结构。或者说，没有能够真正揭示产生“干涉效应”的物质基础或

者物理机制。众所周知，除了使用电磁场理论中的边界条件

ｎ×（Ｅ－Ｅ）＝０
ｎ×（Ｈ－Ｈ）＝ｊ
ｎ·（Ｄ－Ｄ）＝σ
ｎ·（Ｂ－Ｂ）＝

烅

烄

烆 ０
以外，人们还使用了另一个如下所示关于“平面波”的人为认定作为论证的逻辑前提

Ｅ＝Ｅ０ｅｘｐｉ（ｋ·ｘ－ωｔ）
其他的证明与Ｆｒｅｓｎｅｌ最初的证明几乎毫无二致。但是，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不仅此处引入的

平面波并不能真实地存在于３维几何空间之中，而且，也不能将这个形式表述所定义的运动视

为波的普遍定义。除了表现为时间域中出现“振荡”这样一个共同特征以外，作为任何一种形

式的小扰动在某一个物质场中传播而定义的“波”，由空间一点处产生的扰动向这个点周围空

间进行扩散过程当中的一个本质属性就在于：波的“弥散”特征，如果物质场是处处均匀的，那

么，这种小扰动在整个几何空间的传播被自然地赋予了“无”方向性特征，而根本不同于上述形

式界定的平面波。事实上，这儿出现了一个严重的认识错乱：光属于电磁现象，并不等价于光

就是波。“波”仅仅属于电磁现象中的一种特定运动形式。并且，不仅仅这样一种被人们予以

明确形式界定的特定运动形式，而且负载这种特定运动形式的物质场，即此处所说“连续”地覆

盖整个几何空间的电磁场，都仅仅是一种“条件”意义的理想化存在。
正如人们熟知的那样，波动现象并不仅仅属于诸如“电磁场”这样一种被赋予了“连续”意

义的物质场，而且，对于诸如空气、水、弹性体等这样本质上由离散粒子集合所构造的，本质上

仍然属于离散集合的“物质场”，在宏观统计意义上仍然呈现出形形色色的“波”。因此，无论从

形式逻辑还是从物理理念考虑，以上引文中的经典论述将“粒子和波”进行比较都是完全不当

的。作为物质存在的不同形式，粒子只能与场相提并论，而作为物质运动的两种不同形式，波

只能与位移运动进行比较。
因此，无论是光的传播过程中大量存在的干涉现象，还是宏观粒子集合场中同样存在的形

形色色干涉现象，同样都仅仅属于一种纯粹“表观”意义上的认识。而蕴涵于宏观介质中的不

同形式“恢复力”的存在，使得原本离散的粒子集合形成了一个彼此关联的整体，成为呈现形形

色色弹性波的一种最本质的物理机制；同样，为Ｌｏｒｅｎｔｚ“电子论”所揭示，存在于不同微观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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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电磁力，使得这些微观粒子集合同样形成一个彼此关联互相牵制的整体，从而在包括所

谓“非线性波”在内的许许多多电磁现象中相应出现形形色色的干涉现象，才是这些干涉现象

的真实内涵。
正如现代量子力学所揭示的那样，对于人类所面对的无尽大自然，本质上表现为一个“离

散”的物质世界。所谓离散，其全部意义就在于形形色色“差异”的存在。因此，远不用说现代

微分几何通常需要的那种“任意阶连续可微”前提性假设，甚至期待借助某“一个”特定的函数

加以表述几乎都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那个以“连续”形式存在于物质世界中的“物质场”以

及出现于物质场的“波”，都只能视为一种“特定条件下”大概吻合于局部物质世界的理想化存

在。之所以能够将本质上离散的物质世界连接成一个“彼此关联”的整体，是由于不同形式的

特定作用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相应构造了诸如电磁场、弹性体之类这样一些不同形式的“物质

场”。因此，为了表现一切“物质场”，以及出现于这种特定理想化物质存在形式上的特定运动

形式，即“波”得以存在的共同前提条件，不妨使用一种“大体意义”上的形式表述方式加以明确

认定，


Ｆｉｅｌｄ｛Ｗａｖｅ→ ∶ｆ（ｘ，ｔ）∶ｘ∈ＳＲ３ （１４．５．１）

它希望告诉人们：对于某一个存在于３维 Ｅｕｃｌｉｄ空间Ｒ３的一个有限空间域Ｓ 中的物质场

Ｆｉｅｌｄ，以及作为小扰动在这个空间中传播的波 Ｗａｖｅ，其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是在这个特定空

间域中存在某一个（组）约束方程ｆ（ｘ，ｔ），作用在覆盖该空间域中的整个物质集合之上，使其

成为一个彼此关联的整体。对于呈现形形色色弹性波的“宏观物质场”，这个约束方程就是属

于该宏观物质集合的“本构方程（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而对于电磁场而言，所谓的约束方

程则为一个“恰当”表述电磁场方程。
显然，形形色色的干涉现象出现于“波”运动之中，本质原因仍然是此处所说约束方程的存

在，使得物质集合不同“子集合”并不独立，相应出现了干涉现象。因此，对于任何一种形式的

“波”运动，总可能相应出现“干涉”现象。但是，定义于物质场之上的波，是“干涉”现象得以存

在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如果仍然试图使用形式语言表示，则大概为


Ｆｉｅｌｄ｛Ｗａｖｅ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ｉｅｌｄ｛Ｗａｖｅ （１４．５．２）

也就是说，物质场及其存在于上的波动总可能呈现干涉现象，但是，干涉现象并不仅仅属于物

质场及其上的波动。进一步说，只要存在式（１４．５．１）所示的那种约束ｆ（ｘ，ｔ），那么，在约束所

影响的“局部域运动”之间总会出现某种“相互干涉”的效应，即

ｆ（ｘ，ｔ）→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１４．５．３）
但是，式（１４．５．１）的逆并不总能存在，或者说它尚不足以在一个为人们关注的大空间Ｓ中形

成整体意义上连续的物质场以及存在于其上的波。
当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可以理性地说，Ｌｏｒｅｎｔｚ关于光学现象所做的“电子

论”分析更为本质，而Ｆｒｅｓｎｅｌ公式只不过是一种“唯象”意义上的表述。当然，人们也根本无

需将微观世界普遍存在的相互干涉现象牵强附会于“波动”之上。
对于无尽的大自然，人类只能处于逐步深化认识过程之中。更何况随着人们希望表述的

物质世界愈益复杂，不仅物质对象自身存在太多的未知，而且，表现这些未知的形式语言自身

也处于逐步完善之中。但是，绝对不能因为问题的复杂而放弃以“无矛盾”原则为本质内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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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　　

科学严肃性。事实上，一旦真正能够将前提性概念严格化了，那么，对于现代理论物理以抛弃

物理学概念的严格同一性以及公然放弃逻辑推理中的严格性为代价，希图对复杂物理现象仅

仅做出一种局部真实描述的无奈和尴尬可以不复存在。当然，也可以说，正是凭借这样一种严

格化，人们才可能对那个希望表现的物质世界做出一种合理的陈述。并且，与现代主流科学社

会借助“第一性原理”，否定以逻辑相容性为本质的可解释性完全相反，此处所说的“合理性”，
本质上正依赖对所有陈述仅仅具有有限表现能力、有限真实性、存在于特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

之上这样一些前提性的自觉认定为基础。

１４．５．５　量子的独立存在及其一般特征

总之，作为物质世界的理想化存在形式中的一种，量子并不隶属于其他形式的理想化物质

存在，而是被赋予同等独立意义的物理实在。因此，需要对这个特定的物质存在形式首先做出

认定，继而在这种前提性认定的基础上，赋予量子以具体的物理特征。

１４．５．５．１　量子与微观粒子的引入

在物理学陈述中，需要引入“量子”这样一个“理想化”物质对象的唯一理由在于也仅仅在

于：随着物理学陈述“几何和时间表述精度”的提高，大量经验事实表明那个依赖“统计平均”而

展现于空间域中，传输能量的“连续性表象”不再存在，而吻合于Ｐｌａｎｃｋ首先予以确认以“离

散”形式出现的“能量子”，即

ε＝ｈｖ　ｖ＝１，２，３，… （１４．５．４）
其中，ｈ为Ｐｌａｎｃｋ常数，而出现在能量子中的系数ν只能被定义为“自然数”域中，从而吻合于

“能量不能无限可分”这样一种基本物理真实。
以上关于“能量子”的表述，属于现代理论物理中的最基本事实，它向人们展示：一方面，对

“弥漫”于整个空间的电磁场而言，对应于“电磁小扰动”向整个空间传播的“连续”过程，电磁波

同样属于整个空间，相应表现了一种物理真实；另一方面，对于上述定义能量子，它同样表现为

一种物理真实，不仅仅只能以“离散”的形式出现，而且，它的运动形式也完全类似于实物粒子

的“位移”运动，只能按照某一特定方向作“定向”运动。也就是说，两者的物质存在形态和运动

方式完全不同。但是，完全不可思议、最终成为历史遗憾的事情是：恰恰在这样一种最基本的

不同物理事实的认定上，２０世纪初叶的物理世界出现了严重的认识紊乱，想当然地将两种完

全不同物理实在强行关联在一起，从而使得整个现代理论物理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前提性概念

紊乱必然造成的思维歧途之中，最终不得不公然使理论物理蜕化为无法考虑概念同一性原则、
无视数学严谨性、几乎到处存在逻辑悖论、一种纯粹实用主义的陈述系统。

其实，如果说晚年的ｄｅＢｒｏｄｇｌｉｅ再次声言，目前量子力学所说的“物质波”概念并不符合

他的真实思想，当初只不过希望指出：伴随着一个带电粒子的运动过程，相应会出现由这个运

动粒子所激发的“波”，但是，他却仍然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众所周知但是几乎没有人予以认真关

注的逻辑悖论，即将上述能量子与某一个平面波构成如下所述的逻辑关联：

ε＝ｈνφ（ｒ，ｔ）＝Ａｅｘｐｉ（ｋ·ｒ－ωｔ）∶ｐ＝ｋ
式中，ε′和ｐ分别为运动中自由粒子，即此处所说能量子的能量和动量，而ｋ和ω 则分别对应

于平面波的波矢量和角频率。显然，正如任何一本较为严肃的理论物理著述总要指出的那样，
从波的角度考虑，平面波不可能成为一个能够独立存在的物理实在。当然，同样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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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与一个粒子的有向运动对应，人为赋予上述平面波的特定方向性特征，恰恰构成对一

般“波”运动特征的逻辑否定。
于是，既然所有相关经验事实都表明，借助Ｐｌａｎｃｋ关系式（１４．５．４）所引入的能量子，不仅

仅能够传递能量Ｅ，还具有动量ｐ，这样，能量子实际上被赋予宏观粒子所具有的全部动力学

特征。因此，此处所述的能量子亦可被泛称为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微观粒子”，并且，还可以

相应做出逻辑判断：用以表现这个微观粒子物理状态的状态空间Ｓｍｉｃ由于被赋予更多的物理

内涵，相应比宏观力学单个粒子的状态空间Ｓｍａｃ要“大”得多。或者说，对于分别属于微观粒子

和宏观粒子的两个不同状态空间而言，它们之间必然存在如下所示的“逻辑包容”关系：
ＳｍｉｃＳｍａｃ∶Ｓｍａｃ＝ ｛ｍ ，ｒ，ｖ｝｛ｒ，ｐ｝ （１４．５．５）

事实上，这样的逻辑关联完全吻合于至今量子力学实际上刻画的全部事实。而且，人们还可以

发现，无论是那个凭借想象之中的“波粒二象性”原理而纯粹猜测出来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

程，还是在这个不当认识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而成的Ｄｉｒａｃ方程，它们努力期望揭示的全部物理

真实仍然莫过于这样一个简单事实：针对出现于不同特定场合下的微观粒子，对属于相应微观

粒子的状态空间Ｓｍｉｃ，或者这个状态空间中所有独立的“状态”参量做出界定。
但是，正如前面根据形式逻辑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自然

需要借助不同的关系式对其加以界定；但是，不仅这些相关的关系式而且关系式中的物理量都

只能逻辑地“隶属”于理想化物质对象。这样，两种不同的逻辑关联互为依存、不可分割，但是

又绝对不允许混为一谈、互相混淆。也就是说，在逻辑上那个往往有待人们探讨的理想化物质

对象，始终拥有“前提性”的地位，而不能将条件存在的关系式简单沿用于其他理想化物质对

象。因此，当人们面对某一个完全未知的物质对象时，几乎十分自然地需要构造形形色色的

“猜测”模式，乃至相当于 Ｗｉｅｎｅｒ所说的“黑箱理论”，根据对不同输入信息的反馈，以能够决定

这个未知物质对象的行为特征。但是，人们必须懂得，就此处构造的这个“黑箱”本身而言，它

并无独立意义。
因此，同样如同至今的量子力学所揭示的那样，除了需要进一步补充荷电量、不同量子数

等等相关的状态参数以外，微观粒子仍然拥有质量ｍ、矢径ｒ、速度ｖ等基本物理量，相应存在

由它们而引出诸如动量ｐ、动能Ｋ 等在内的导出量，并且，仍然需要逻辑相容于经典力学关于

粒子所作的相关限定，即

Ｅ＝ （Ｋ）＝ １
２ｍｖ２

ｐ＝ｍ
烅
烄

烆 ｖ
→Ｅ＝ １

２ｖ
·ｐ　ｍ＝ １

２
ｐ·ｐ
Ｅ

（１４．５．６）

对于经典力学所说的“自由粒子”系统，通常不考虑粒子之间的势能，因此，在这个特定情况下，
粒子的势能Ｅ与粒子的动能Ｋ 保持一致。事实上，经典力学中几乎所有这些用以定义基本物

理量的关系，一直被人们应用在现代量子力学之中。

１４．５．５．２　电磁场量子与光子的重新定义

根据现代理论物理，对于微观粒子普遍存在的电磁作用而言，电磁场被定义为传递这种特

定作用的媒质，而按照如下所示的方式所定义的光子：
Ｅ＝ｈν

ｐ＝ｈν
ｃ

烅
烄

烆 ｎ
（１４．５．７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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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电磁场的能量子，或者电磁场量子，其中ｎ为光子运动方向上的单位矢量。既然式（１４．５．
６）所表示只是粒子具有的一般特征，于是光子同样存在属于自己的质量

ｍ＝ １
２

ｐ·ｐ
Ｅ ＝ｈν

２ｃ２ （１４．５．７ｂ）

事实上，无论从一般的物理理念考虑，还是基于纯粹的形式逻辑，人们没有理由拒绝赋予光子

以质量。相反，恰恰需要将弥漫于整个空间的某一个“作用场”，与那个在“直觉”意义上被称之

为这个场激发态的“能量子”加以严格区分。存在于两种不同物质存在形式之间的能量传递以

及诱导这种能量传递的某种激发过程，乃至大量经验事实所证明的场和粒子两种物质存在形

式之间的变换，并不能否定两种不同“理想化”物质形式以及与其对应的“理想化”运动形式的

“独立”存在。
进一步讲，任何理想化的物质存在和物质运动形式都不可能与被描述的物质世界完全同

一。正因为此，必须自觉形成一种意识：因为以对于特定物质对象所作某种“理想化”假设为前

提，相应导得的形式表述同样只能属于一种“理想化”的存在，所以需要对被描述物质对象首先

做出前提性的理想化认定，不仅使之明确地成为那个特定形式系统的逻辑主体，而且也对形式

表述系统的“有限论域”做出具有明确意义的认定。事实上，也仅仅在于将“人类”构造的自然

科学体系明确限定在不同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之上，虽然这样一种限定必然意味着人们对科

学陈述的“价值、有用性、适用范围”等等同样做出了限定，但是，也仅仅因为此，人们针对自存

物质世界所做的描述，绝对不是那个被描述的物质世界本身才可能是“统一、和谐和自然”的。
因此，像许多现代理论物理学著述那样，无条件地将光子集合构造的“电磁脉冲”简单等同

于“电磁波”并不准确。大量经验事实以及相关的理论分析都表明，对于“离散”光子在空间的

运动以及本质上表现为小电磁扰动在“整个”空间传播的电磁波，借助不同的激发或者转化过

程它们能够彼此逻辑相容地存在着，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这种“理想化”存在必须具有的

“独立”性。作为一种无可争辩的事实，“电磁波”和“光子位移”相应显示完全不同的运动学特

征，分别隶属于需要借助不同“状态空间”加以描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存在形式，彼此不可

混为一谈。当然，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物质存在形式，光子只能存在于那些“理想化”的特定环境

之中，不能将其无限延拓为一种“无条件”存在的普遍真实。
此外，对于那个前面已经证明，本质上只源于对Ｋａｕｆｍａｎ实验一个并不恰当的理解，而根

本不能从“相对论”采用演绎方式推导而得，并且，在不同推导方式之间，以及在每一个特定推

导过程中都无一不存在形形色色推导错误的“质速变换”关系式

ｍ（ｖ）＝ ｍ０

１－ ｖ（ ）ｃ槡
２

不仅仅由于“相对性”原理，任何物质对象不存在真正属于自己的运动速度ｖ，以至于这个关于

“质速变换”的表述不具任何意义这样一个几乎显然存在的一般性问题，而且，由此解释光子具

有零质量，即

ｍ（ｃ）＝ ｍｐｈｏｔｏｎ

１－ ｃ（ ）ｃ槡
２
＝ｍｐｈｏｔｏｎ

０ →ｍｐｈｏｔｏｎ ＝０

则同样陷入任何一个有意义物理学陈述必须严格避免的由０／０所引起数学上的不定式问题之

中。并且，由于“零质量”的物质对象却可能拥有一个只能逻辑地属于“有质物体”的“非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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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这样，所有关于光子“能量和动量”的陈述本质地处于逻辑不相容之中。虽然似乎总可以像

现代理论物理通常所做的那样，默认这样一种明显存在的不合理性，将光子特别地定义为一种

“反常”量子，但是，任何反常事实的存在，最终仍然不可避免出现“个性不允许违反共性”这样

一种一般性原则的破坏。
借助引入层出不穷的“特例”，为形形色色“矛盾”的存在提供“法律”依据，甚至公然将数学

严谨性称之为自欺欺人，不仅仅是对理性的践踏，而且，这种只能以承认矛盾为思维前提的所

谓“第一性原理”才是真正的自欺欺人，本质上表现了陷入纯粹实用主义的整个现代理论物理

的一种深刻悲哀。
当然，无论从形式逻辑还是哲学理念考虑，之所以出现这种明显错误和反常的根本原因仍

然在于颠倒了“理想化物质对象与隶属于这个特定物质对象某种物理学特征”之间的不同逻辑

关联。

其实，正如曾经反复指出的那样，真正处理通常所说微观世界中的任何实际问题时，影响和指导人们思

考的仍然是那个无需也不允许进行革命的，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时空观”。因为时空仅仅是考虑和表现物理

现象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必须被赋予统一的尺度，当然，这也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几乎不自觉地将一对统一的时空量度

尺度，即将他所说的“原时和刚尺”自然地引入相对论之中，从而本质上使他的时空又重新本质地返回到

Ｎｅｗｔｏｎ时空之中的缘故。
那么，在面对的物质世界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以至于似乎非得借助改变语言、概念等等不可，否则根本不

可能对表现如此不同的物质对象做出描述的时候，人们恰恰需要自觉承认物质世界自身充分的丰富多彩，接

受对于“物质观”的一种认识革命。那些经验事实已经表明的独立存在自身，就可以视之为一种物质。与此

对应，只要将那些原来以为不可思议的存在，限制在不同的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之上，以物质世界为描述对

象的自然科学体系就可以处于必需的逻辑相容状态之中。因此，无需也不能改变语言和概念，而需要对所有

的描述即关系式加以限定。
在这个意义上，几乎一切存在都是可理解的。可解释性的全部内涵在于也仅仅在于逻辑相容性。在许

多现代理论物理著述中往往指出，对于“电子自旋”假设只能归根于“第一性原理”，而不允许做出任何理性解

释，其原因为：
“提出电子像一个陀螺，能够绕自身轴旋转，似乎并无创造性可言；绕太阳运动的地球不是也在自转吗？

不过提出任何电子都有相同的自旋角动量，而且它们在ｚ方向的分量只取两个数值，这对经典理论是无法接

受的。更迷惑人的还在于：如果把电子一个带有电荷－ｅ的小球，半径为１０－１４ｃｍ，它像陀螺一样绕自身轴旋

转，那么，可以证明，自旋角动量为ｈ
２

的电子，在表面上的切向线速度将大大超过光速，因此，是不可能的。”

于是，对于这种似乎明显存在无理性的“电子自旋”概念的发现和最终确认，不仅被视为现代理论物理发

展历程中的“趣事”，并且成为“理论物理有些荒唐没有关系”，最终不得不接受“第一性原理”的有力佐证。
其实不然。首先，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人们必须学会养成一种习惯：自觉地对任何一种陈述做出前提性

的限定，使之仅仅存在于某一个特定的有限论域之中。因此，为描述电子的一切物理量都逻辑地属于一个特

定“状态量”集合，它们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构成对电子这样一种依然并不绝对真实而仍然只属于一种

“理想化物质存在”的等价描述，并且，仅仅存在于某一个特定的物质层次分析之中。而包括质量在内的所有

的状态量集合，都仅仅属于这个理想化电子的整体。在这个特定的物质层次分析中，希图了解电子的真实结

构并无意义，原则上也是不允许的。这正和经典力学中的人们说到宏观粒子，在这个特定物质分析层次中，
人们不会真正追究这个粒子整体的质量到底属于什么样的微观粒子是一致的。

其次，即使希望进一步了解电子更为深入的物质层次，也不能将上面所说的物理现象必须视为一种无理

陈述。为什么只能将电子想象为一个小球呢？其实，关于几何尺度“大、小”的认识仍然离不开人们的视野。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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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宇宙中的许多星系几乎总在某一个“平面”之中运动时，为什么电子不可以以类似的形式运动呢？如果电

子也以这种形式运动，那么，在特定磁场环境之中，电子表现出两种反向旋转的特征也就不奇怪了。
至于超光速的质疑更不成为任何问题。当人们面对无以穷尽的物质世界时，总可以相信任何奇异物质

对象的存在，但是，绝对不要相信某一个特定关系式的无条件存在。更何况这样一个自身无法解释、本质上

彻底否定逻辑的陈述，却需要迫使无尽的物质世界去“逻辑”地服从它呢？当然，必须重复指出：在目前的分

析层次中，这样一种进一步深刻化的描述并不必要。但是，人们却总可以相信，任何物理真实总是合理的，所

谓的合理性仅仅在于定义在不同理想化物质对象之上的逻辑相容性。

１４．６　关于“量子叠加”的表述

在微观物质世界中大量存在着“相互干涉”现象。本质上正是由于这种普遍存在的物理真

实，量子力学往往只能以一种与经典力学不同的特定方式进行“概率”的叠加运算，从而提出一

个必须以“第一性原理”为存在基础，以至于“无需也不能”使用通常科学语言赋予相应物理内

涵的“波粒二象性”命题。
但是，如果真正理性地接受自存的物质决定对于这种物质相应做出描述的形式特征，或者

说，物理学中的一切抽象特征只能逻辑地依存于理想化物质对象的前提存在，那么，量子力学

中的量子叠加同样具有相应的物质基础，无需也不允许借助改变科学语言，或者概念去表现这

种物理实在。

１４．６．１　“波”与“干涉现象”
众所周知，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完全借助一种“反推猜测”的方法，相当“成功”地构造出那个被现

代量子力学称之为“波动方程”的基本方程，其全部思维基础在于前面讨论中已经提及的所谓

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物质波

ε＝ｈνφ（ｒ，ｔ）＝Ａｅｘｐｉ（ｋ·ｒ－ωｔ）∶ｐ＝ｋ
的前提性存在。或者说，这是首先存在此处所说物质波的解，再根据这个解的特定形式猜测地

构造了量子力学基本方程

ｉΨ
ｔ ＝ＨΨ∶Ｈ ＝－２

２ｍ２＋Ｖ

也正因为此，在许多量子力学著述中，不能不将这个方程界定为整个量子力学陈述系统的一种

“公理化”认定。从而本质上与现代理论物理中的“相对论”一样，它是无需也不容给出任何理

性解释的。或者，像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诚实指出的那样，只能放弃对于概念的同一性期待，将整个量

子力学视为一种“实验室的数据陈述系统”。
当然可以肯定，任意一个研究者都不会愿意轻易放弃逻辑，也不会愿意自动接受“第一性

原理”所隐含的不可解释性。而且，当物质波只允许存在于某一个特定平面之中，被赋予了与

位移运动一样的方向性特征时，它已经根本不同于存在几何空间中任何一种特定形式的“波”
运动。此外，如果将“物质场（波）”和“粒子”视为物质存在的两种独立形式，那么，“波粒二象

性”逻辑上必然蕴涵着一种“自否定”结构，以至于人们声言微观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的同

时，又不得不反复强调微观粒子“既不是波，也不是粒子”这样一些本质上不知所云的解释。于

是，只有无条件地接受“第一性原理”，则成为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但是，人们对于理性的自

然渴望，使得自量子力学诞生以来，对于“波粒二象性”到底表现什么，以及这样一种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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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那么，最终为什么会接受这些几乎十分明显的逻辑不当，或者一种无理性可言而强加于人

的“第一性原理”呢？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量子力学对“量子干涉”，以及与其对应的“量子几

率叠加方式”的解释找到答案。相当长时间来，通过对物质世界的观察，人们已经逐步形成了

一种理性认识：“波”和“位移”属于物质世界中两种完全不同的独立运动形式，在“波”运动过程

中，往往会展现“位移”运动所不具备的许多独立的运动学特征。例如，人们逐步意识到，对于

通常所说的“干涉（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和“衍射（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等现象，它们本质上正是关于“波叠

加”过程一种规律性的描述。于是，人们进一步形成这样一种彼此依存的判断：在粒子的运动

过程中，不可能出现粒子运动之间“互为干涉”的现象；与此同时，一旦某一个物质对象在运动

过程中出现了“干涉”现象，那么，这个物质对象只能被视为“波（物质场）”。
在近代科学发展历程中，特别是 Ｍａｘｗｅｌｌ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以及进而为实验所证

实，并且在把光归于电磁波中的一种，从而能够对一系列光学现象做出更为合理和准确的解释

以后，对于“波”和“粒子”以及“干涉”现象之间的这样判断，几乎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所有研

究者的认识之中，甚至似乎从来没有人对这种判断自身的合理性认真提出过怀疑。
其实，这样一个习惯性的判断恰恰是不合适的，它仅仅是人们对物质运动规律性一种纯粹

表观意义上的“形式”模仿，不具有揭示相关物质基础的“本质”功能。而如果从思维方式考虑，
这种判断仍然根源于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中长时间以来严重存在的、有待于人们予以彻底清算

的、习惯于“从形式到形式”，然而并不真正注重形式逻辑严谨性的一种过分简单化的“形而上

学”思潮。正是源于这样一种前提性认识的不当，使得面对一个完全陌生和相对复杂得多的

“微观物质”世界，期望为其构建相应的陈述系统之初，人们就陷入了深刻的认识矛盾之中。

１４．６．２　物质场中的干涉现象及其存在条件

首先需要注意，对于现代理论物理中通常使用的“波粒二象性（Ｗａｖ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ｕａｌｉｔｙ）”，
如果从语词学或相关物理内涵考虑，这个称谓本身就是不当或者不准确的，预示着这个不当称

谓几乎必然隐含着某种认识紊乱。波表示物质运动的一种特定形式，粒子则表现物质存在的

一种特定形式，两者无法混为一谈。波只能与场对应，表示物质存在的两种不同基本形式；而

粒子只能与位移对应，表示物质运动的两种不同基本形式。
因此，如果暂时不考虑那个需要被视为“实验室数据系统”，完全不在乎数学严谨性和物理

概念同一性的现代量子力学，根据“通常”的物理理念，即无需也不允许诸如时空观革命这样一

些只能依赖“第一性原理”而存在的认识反常可知：波仅仅属于物质场的一种运动形式，由于波

“可能”出现形形色色的干涉现象，作为物质存在一种特定形式的物质场“允许”干涉现象的存

在，因此关于“干涉现象”的讨论则“对应”地转化为这样的命题：位移属于单个粒子的唯一运动

形式，如果出现多于一个粒子同时处于运动之中，在运动粒子之间是否允许出现“干涉”现

象呢？

必须注意，只有在这样一个修正了的命题中，作为物质存在两种特定形式，“物质场”和“粒

子”才能够在逻辑上真正获得同等地位，使得人们明确那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在于：干涉现象“允

许”存在于“物质场”的某些特定运动过程之中，那么，干涉现象是否也允许存在于粒子运动的

某些特定过程之中呢？

同时还要注意，以上陈述谈及“波”的干涉现象时，使用了“可能”存在于波的运动过程这样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１２５　　

一种明确表示“不确定性”的语汇，作为该可能性的逻辑必然，继而指出物质场中“允许”干涉现

象的存在。因此，既然干涉现象即使在物质场中也只能“条件”地存在着，那么，能否通过对物

质场中干涉现象得以发生的前提性条件的分析，寻找运动中粒子之间是否也可能存在相似的

条件，使得运动粒子之间也能够发生干涉现象呢？如果这样的努力得以成功，那么，现代理论

物理根本无需引入所有一切以“不具可解释性”为本质内涵的形形色色第一性原理，当然，也不

再需要公然将数学严谨性称之为自欺欺人，或者把那些根本无数学可言的数学表述形式的模

仿敷衍为“有趣游戏”，才可能最终避免那种真正“自欺欺人”的尴尬。
按照《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物理百科全书》，作为一种通用术语，波用以表述“扰动从介质中一点

到其他点的传播，就整体来说，扰动并没有使介质产生任何永久的位移。”通常，还借助一般的

波动方程

１
ｃ２

２
ｔ２ －２＝０

或者直接表示为

∑Ａｉｅｘｐｉ（ωｉｔ－ｘ·ｋ）

这样一些类似于“简谐波”叠加的形式。
经验事实表明，当频率相同的波相遇组合成一个波，这个组合波的振幅是相互干涉的各波

的振幅之和。该过程称为波的干涉。如果只讨论两个波的干涉，假设第一个波在空间某特定

点处的振幅为

Ａ＝Ａ０ｓｉｎ（ωｔ＋１） （１４．６．１）
另一个波为

Ｂ＝Ｂ０ｓｉｎ（ωｔ＋２） （１４．６．２）
对于它们相干组合波

Ｃ＝Ａ＋Ｂ＝Ｃ０ｓｉｎ（ωｔ＋３） （１４．６．３ａ）
不难立即推得

Ｃ２
０ ＝Ａ２

０＋Ｂ２
０＋２Ａ０Ｂ０ｃｏｓ（２－１） （１４．６．３ｂ）

其中，最后一项通常被称为“干涉”项。
人们可以发现，在不同波的干涉过程中，不仅仅需要具有“相同频率”这样一个逻辑前提，

而且，任何一种特定形式波的存在，都意味着在空间不同点的运动学表象之间构造了某种确定

的“约束”关系。因此，如果透过关于波的不同具体形式表述，而进一步从呈现“波动”现象的不

同“物质集合”共同具有的物理本原考虑，“波”的存在本身就告示人们：对于呈现“波”现象的物

质集合，其内部存在着某种“作用”机制，才使得不同空间点处的运动形成了相应的逻辑关联。
事实上，正是“电磁作用”的存在，才使得相关几何空间出现一个被人们称之为“电磁场”的

物质存在整体；同样正是不同形式“弹性作用”的存在，那些表观意义上的“离散粒子”集合本质

地构成了一个彼此关联的整体，相应使得这些不同粒子独自完成的离散运动形成了具有整体

运动特征的“波”运动。因此，对于任何一种形式的“波”运动，那个隐含于运动表象内的“相互

作用”更具本质意义。或者说，没有这些内在作用的存在，无论怎样的物质存在形式也不可能

出现“波”运动。事实上，物质场的存在也仅仅依赖这种作用的存在，才形成一种物质存在的整

体形式。相反，对于表面上独立存在的离散粒子，如果这些不同粒子之间存在某种“确定性”的

力学关联，那么，正如被赋予“反抗相对距离变化”能力，通常称为“宏观物质”的空气粒子集合

第１４章　关于量子力学语言系统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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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它们仍然可以呈现“波”运动，并且能够在一定条件之下呈现“干涉”现象。
因此，如果说人们已经意识到简单断言所有形式的“波”都会出现干涉现象并不恰当，那

么，不考虑波自身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甚至将“相干叠加”这个本质上仅仅用以表示相互关联

作用的普遍存在，仅仅归于“电磁场”这样的物质集合或者那种只具有表观意义的“波”则完全

不恰当。至于希望借助“波粒二象性”这样一种存在自否定结构的假设，以说明量子力学为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态函数构造类似于波的“相干”叠加的合理性，并且，由此将这种叠加方式无条

件地强加于整个微观物质世界，只能再一次沦为认识微观世界的“形而上学”，或者那个本质上

无理性可言的“第一性原理”。这样，不仅否定了人们已经意识到的，微观世界中同样存在大量

“非相关叠加”的物理真实，使得量子力学自身又一次处于“自否定”矛盾结构的尴尬之中，而且

还由于违背了形形色色“弹性波”的“相干叠加”普遍存在于“宏观粒子系统”这样一种物理真

实，整个理论物理学科也只能进一步陷入“形而上学和逻辑悖论”共存的奇异共同体之中。
总之，与自然界中许许多多的物理真实只能条件存在一样，微观世界中“相干叠加”现象同

样只能条件地存在着，相应存在引起相干效应的物质基础。因此，将微观世界的“相关叠加”无

条件化，掩盖了相关物质基础的真实存在，不仅使量子力学深深陷入矛盾之中，还成为干扰人

们进行正常理性思维的严重障碍。

１４．６．３　量子力学研究对象的再次探讨

前面的分析曾经指出，如果暂时超越自然科学必须严格遵循的、以逻辑相容性为全部内涵

的理性原则的限制，而仅仅从人类逐步深化认识历程中的实际贡献这样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角

度考虑，那么，经典量子力学曾经发挥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在人们面对一个几乎毫无理性认

识的微观世界时，无论是像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那样仅仅依赖对物质运动的一种想象拼凑而来，
还是采用被Ｄｉｒａｃ称之为“有趣游戏”的数学模仿所建构，或者更为直接地说就是没有任何理

性可言的其他形式表述，实际上它们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试探”式的思考模型，使得人们渐渐

打开了那个荫蔽于微观世界之中的“黑箱”，将宏观理论最初对于“物质粒子”一种过分贫乏、简

单、虚假的认识逐步引向丰富、复杂和真实。
如果采用形式表述的方式表示这种逐步符合物理真实的复杂化过程，那么，这种试探式思

考的实际历程，本质上就是对作为“处于不同理想化物质环境之中的不同理想化粒子”一种形

式界定的“状态空间”，做出了如下所示的一种“渐次扩展”过程：
Ｓｍａｃｒｏ∶｛ｘ，ｐ｝→Ｓｍｉｃｒｏ∶｛ｘ，ｐ，ｎ，…，χ，…｝ （１４．６．４）

除了原来存在于宏观力学粒子状态空间中的空间位置矢径ｘ，粒子动量ｐ以外，其他所有形式

的“量子数”本质上仍然属于微观粒子的状态参数。
此处，值得再次引用那个曾经引用于本书开卷之首，并且其间一再重复引用，为某些研究

者针对量子力学哲学基础问题而深刻提出的两大质疑，即针对量子力学所研究的特定“物质对

象”的质疑

“量子力学对于独立于认识之外的客观世界究竟给出了什么表述？”
以及与这个质疑关联，本质上针对量子力学“有限表现能力”或者“有限论域”所作的另一个

质疑

“量子力学对于客观世界究竟给出了什么深度的表述？”
当然，之所以反复引用这样的质疑，在于告示人们这样一个平凡然而重要的基本事实：对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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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量子力学所作的这种前提性的质疑，其实应该是过分平常、合理和吻合于一般科学理念的，
当然，也可以说是对一种基本科学精神的维护和捍卫。但是，对目前的主流科学世界而言，当

他们以承认和鼓吹所谓的“第一性原理”，实际上以此为借口回避自然科学的“可解释性”原则，
以及由此而彻底否定蕴涵于可解释性之中的“逻辑相容性”原则，从而最终只能公然放弃自然

科学研究必须满足的无矛盾性原则的时候，提出上述质疑的这一事实本身，本质上就对这种纯

粹“自欺欺人”式的自我安慰，或者以“宗教情结”为借口而维护谬误，拒绝一切理性批判的“霸

道”行为构成了一种逻辑否定。
尽管笔者不能确信，原质疑的提出者是否愿意，或者是否十分反感将其推至这样一种人们

通常不愿意介入，然而在重大科学争论几乎无可避免涉及“科学人”的严重冲突之中，但是，任

何一个善良和诚实的研究者必须意识到，对于任何形式“第一性原理”的鼓噪以及借助“第一性

原理”而掩饰矛盾所作的严肃批判，必然对当今主流科学世界构成一种“人文”意义上的挑战和

冲击则是毋庸置疑的。
显然，如式（１４．６．４）所示，在经典量子力学客观上逐次完成对微观粒子状态空间的扩充过

程中，那个为相应状态空间

Ｓｍｉｃｒｏ∶｛ｘ，ｐ，ｎ，…，χ，…｝
所形式定义的理想化微观粒子正是量子力学所研究的物质对象，相反，以这些理想化微观粒子

为确定物质对象所构造的形式系统，必须以理想化微观粒子存在本身作为形式系统得以存在

的逻辑前提。
另一方面，当人们已经认知无法穷尽某一个“量子作用历程”的细节，并且根据“自存的物

质世界总以一种最有效方式实现属于自己的运动”这样一种最朴实理念，相应能够为其合理地

构造一种变分原理，诸如下式所示的一种形式表述：
Ｍｉｎ∶Ａｃｔ．（ｑｉ，ｐｊ，χｋ）

ｏｂｊ∶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烅
烄
烆 ）　 ∈Ｓｐｈｙ∩ｔ＝ｔｃ

人们还需要理性意识到，对于式中作为“约束条件”而出现，那个无法知晓相关细节的“量子作

用”历程

ｏｂｊ∶δｑｉ·δｐｊ ＝λδ（ｉ，ｊ） （１４．６．５）
仍然需要前提性地存在着。否则，对于必须以“概率”形式出现的形式表述系统而言，相应也不

存在这个形式系统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这样，从侧面大概地回答了上面所提出关于“表述能

力”的第二个质疑。和自然科学体系中的所有形式表述系统一样，量子力学不仅仅是粗糙的，
而且，也根本不可能成为微观物质世界中一种“无论域”限制的普适性真理。

实际上，在描述诸如“氢原子”内部的运动学行为特征时，一种本质上完全相别于一般量子

力学“几率表述”的Ｂｏｈｒ量子论就是一种合理的描述。再次指出，在整个经典量子力学中，人

们从来没有按照赋予数学物理方程的本质内涵，真正使用过一次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只是在人

类对微观世界尚无形成理性认识的特定情况下，它曾经被用来猜测微观粒子状态空间的一种

“试探”工具罢了。至于长时间以来人们以为，Ｂｏｈｒ量子论存在与经典电动力学中的相关结论

逻辑不相容的问题，则由于已经重新做出严格证明，被否定的并不是Ｂｏｈｒ量子论，而是那个

用以否定量子论的整个经典电动力学存在大量数学推导方面的严重错误。其实，即使仅仅从

现代科学世界通常崇尚的“直觉”意义考虑，对于作为表现“时间域”中运动电荷激发电磁场基

础的ＬｉｅｎａｒｄＷｉｅｃｈｅｒ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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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ε０

ｅ
ｒ－ｖ·ｒ

ｃ
以及

Ａ＝μ０
ｅｖ

ｒ－ｖ·ｒ
ｃ

其中都没有独立时间坐标的存在，几乎没有任何理性可言。而且，由于相关的数学推导早已在

微分方程的“经典理论”中得以解决，并不像某些问题本身渊源于相关数学问题的存在。因此，
这样的错误长时间存在于现代理论物理之中远不仅仅不可思议，而且，还凸现了现代主流科学

社会在彻底放弃数学严谨性，崇尚所谓“第一性原理”的同时，对于形式逻辑一种过分实用主义

的不严肃态度。

１４．６．４　微观干涉现象的条件存在及其描述

明确指出式（１４．６．５）所示前提性约束条件的存在，再一次告诉人们：建立在“几率表述”形

式上的经典量子力学，绝对不可能成为微观物质世界的一种“无论域”限制的普适真理体系。
这个陈述系统的形式特征仍然本质决定于被描述的特定物质对象本身：当存在某一个无法获

知其细节的“量子作用”时，仅仅对微观量子集合最终结果的“几率”做出某种合理的预测。因

此，根本无视特定的物质对象，无视逻辑，无限拓展量子力学的应用范围，乃至冠以“第一性原

理”这样一种纯粹神学意义上的花环，最终使建立在几个人为猜测或者杜撰出来的公式之上的

量子力学流于彻底的荒唐。
众所周知，量子力学中存在分别称之为“纯态（Ｐｕｒｅｓｔａｔｅ）”和“混合态（Ｍｉｘｔｕｒｅ）”的两种

状态，它们对应于两种不同的概率叠加方法。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因为在描述微观事件时的确

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物理真实，所以相应需要引入两种不同叠加概率的方法加以表现。但是，
在人们尚不能揭示这种差异真实蕴涵的物理内涵的时候，只是为了对这两种不同的物理实在

加以区分，只能再一次误导和滥用“形而上学”，借助引入两种关于“态”的不同称谓掩饰认识中

的不足。人们不能不遗憾地接受这样一种事实：自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开创“凭借改变概念以搁置‘矛盾’
客观存在”先河以来，这种奇怪的科学研究方法普遍存在于现代理论物理之中。但是，正如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创造的“相对论”至今无法对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做出任何理性解释那样，它并不

能改变人们对于“无知”仍然处于“浑然不知”的状态。
在第７章和第１３章的有关章节中已经多次提到了微观事件中真实存在的“量子干涉”问

题。并且，通过电子双缝实验中仅仅当双缝距离处于“量子作用”尺度内才可能出现衍射现象

的物理真实指出，微观世界中的相干现象与所谓宏观世界中的相干现象并无本质差异，它们都

是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处于“彼此关联事件”最终作用结果的一种描述。不仅仅不能把微观世

界中的“相干性”无条件化，而且，在本质上针对“单个”粒子行为，并且只能把“量子干涉”作用

中真实存在的“相位”定义为“虚数”的经典量子力学体系中，任何希望对相干性做出描述的愿

望本质上都超越了这个理论体系的有限论域。
事实上，一旦真实地意识到任何“量子相干”现象的出现都必然相应存在真实的物质基础，

那么，探究这样一种物理真实并且努力做出描述将成为表现相干特征的唯一途径。因此，即使

不考虑由于建立在错误的立论基础之上，纯粹拼凑出来的经典量子力学存在大量的非理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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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以至于最终只能借助“第一性原理”来掩饰形形色色矛盾的问题，但是，人们仍然需要清楚：
一种根本不考虑逻辑前提、存在条件和有限论域，仅仅从某一个（甚至不是杜撰猜测而来的）公

式出发所进行的无穷推理，虽然仍然可以根据经验事实，在无视逻辑严谨性的前提下拼凑出来

与这种经验事实大概一致的描述，但是，正因为彻底抛弃以逻辑相容性为本质内涵的理性原

则，最终只能将科学进一步引向紊乱和悖谬。
对照前面针对两个正弦波所作的分析可知，由于某一种真实物理作用的存在，使得两个波

在满足相同“约束方程（即此处的正弦波方程）”的同时，产生了一种“有规律”的叠合效应。而

这种有规律的叠合作用，又决定于两个“分波”的初始相位，１ 和２，即

Ｃ２
０ ＝Ａ２

０＋Ｂ２
０＋２Ａ０Ｂ０ｃｏｓ（２－１）

当然，如果仍然以电子的双缝衍射为例，人们可以推测如果微观粒子发生“相干效应”，那么，组

合波的波幅Ｃ０可以大概表示为如下的函数形式：
Ｃ０ ＝Ｃ０（Ｄ，ｖ，ｍ，ｅ，λ） （１４．６．６）

除了ｍ 和ｅ仍然用以表示微观粒子的质量和电荷量以外，ｖ，Ｄ 和λ分别用以表示发射电子的

速度、晶格距离和表示微观作用能量的量子数。显然，在特定实验条件下，微观粒子的干涉条

纹相应是确定的，当然，对于相干效应的研究，超越了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本质上以“个别”微观

粒子为物质对象而定义“几率波”可能具有的表述能力。
在以物质世界为对象的自然科学研究中，人们必须努力杜绝那些以接受“第一性原理”为

基础，本质上掩饰那种不具任何“解释”能力，并且，借助对于形式表述一种过分简单的形而上

学，相应形成一种纯粹属于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式的思维习惯，努力寻求隐含于形形色色“相

干效应”中的物理本质。因此，一般而言，对于任何两个离散粒子ａ和ｂ，只要在某种力学作用

ｆ（ａ，ｂ）之下而处于彼此关联之中，那么，属于这两个离散粒子的运动ｖ（ａ）和ｖ（ｂ）并不完全独

立，自然地处于一种“相干”作用之中，即

ｆ（ａ，ｂ）→ｖ（ａ）∧ｖ（ｂ） （１４．６．７）
特别是对于某一个特定的粒子集合，如果其中的每一对粒子都具有完全相同的力学作用，并

且，相应呈现一种“周期性”特征的时候，那么，存在于粒子集合中的“相干效应”同样会呈现出

某种周期性特征。
因此，人们可以将此处的这个表述视为“相干效应”的一种“广义”定义，可以据此对形形色

色干涉现象的出现做出解释。并且，在这样一种特定意义上，对于一个本质上是离散的物质世

界而言，同样正是某种特定作用的存在，使得某一个特定空间域中的物质存在处于一种“彼此

关联”的状态之中，相应形成局部域中的一种理想化的“物质场”。于是，不仅仅干涉效应并不

仅仅属于场，并且，与干涉效应隐含着某种物理作用的存在相一致，物质场的存在仍然需要以

某种物理作用为逻辑前提。当然，正如Ｌｏｒｅｎｔｚ电子论正确揭示的那样，普遍存在于微观世界

中带电粒子之间的电磁力，成为呈现形形色色干涉现象的物理基础，而根本无需一种源于简单

“形而上学”思维，对于“波”运动形式的依赖。
至于对Ｄｉｒａｃ关于“电子干涉”所说的那个名言，即“电子的干涉只能是电子自己与自己的

干涉”，充其量也只是由于对量子力学所描述对象的无知，而源于“第一性原理”的某种灵感，它

将随着量子力学被描述物质对象的确定而会在整个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的逐次深化历程中自然

地消失。其实，如果注意到对于为什么允许量子力学仅仅采取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形式模

仿”构造整个算符系统这样的重大论题，Ｄｉｒａｃ也不过轻描淡写地将这种模仿称为一种“有趣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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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而已，当然，对他的话就无需予以任何认真对待。

１４．７　关于“微观事件统计决定性、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波和概率波”的若干补
充分析

　　无论是从人们通常关注的量子力学哲学基础出发，还是从那个实际上已经被放弃了的形

式逻辑考虑，在针对一般量子力学著述所说“微观事件的统计决定性”的问题上如何真正形成

一种理性认识，都具有前提性的根本意义。由于这个问题对于整个量子力学的认识如此重要，
在即将结束直接与量子力学有关的讨论以前，仍然值得花费较大篇幅和精力，再对这个命题进

行一些补充讨论。

１４．７．１　微观事件的统计决定性

按照惯例，仍然先援引经典著述中的相关论述，再对其中的主要论点进行评述。此处所引

用的，属于某量子力学教材“绪论”一章中的若干主要陈述，并且，仍然按照原标题所述顺序逐

次进行讨论。
“在原子的自发辐射和光电效应或者Ｃｏｍｐｔｏｎ散射等光的产生和转化过程中，光的能量

和动量总是以一个个光量子即光子的形式出现的。在这些物理过程中，光的能量和动量总是

一份一份进行交换的，其中的每一份能量和动量就对应着一个光量子。对于单色光说来，分

别由

Ｅ＝ｈν
和

ｐ＝ｈν
ｃ

表示每个光量子所携带的能量和动量。
以上论断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在光的产生和吸收过程中，不可能出现小于一个光量子

的能量或动量的交换；另一方面，所有宏观的光学现象都是由一个个光子的产生和吸收的效果

积累而成的。一句话，所有观察到的光学现象，都可以分解为一个个不可以再分解的单元，其

中，每个单元都是由一个光子的产生和吸收的微观过程所引起的结果。
事实上，从２０世纪开始，就不断有人用极弱的光束，对细针衍射、阶梯光栅、双缝衍射和

ＦａｂｒｙＰｅｒｏｔ干涉仪等有关的光学现象，进行很长时间的观察。在这类实验中，光束的强度减

弱到每次接受到的都只可能是由单个光子所引起的响应，所以叫‘单光子干涉实验’。把这样

积累起来的记录加到一起就会发现，所得到的图像都与用强光在短时间内曝光所得到的相同。
由这些实验所得出的、总的观察结果同曝光时间长短无关的结论充分说明了由单个光子的效

应所引起的各个观察单元是互相独立的，总的结果并不是由于各个光子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形

成的。
以上所说的一个观察单元，称为一个事件。它不仅是光学现象，而且是我们所观察到的一

切物理现象的基本单元。例如，假若在一块电视屏幕上显示出一幅固定的画面，当我们逐渐减

弱送给显像管的信号时，屏幕将会逐渐暗淡下去，最后用肉眼就什么也看不清了。但是，如果

我们用专门的手段进行检测，并且继续减弱信号，那么当画面暗淡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不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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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一幅幅完整的画面，而是会出现一些千疮百孔式甚至满天星斗式的一幅幅不完整的图像。
最后，如果还可以观察到的话，当信号减到极弱时，我们将看到一个个光点先后在屏幕的不同

位置上闪亮。这每一个光点就代表着一个观察事件。当我们把足够长的时间内记录下来的大

量光点拼集起来，结果就会得到原来的画面。
在上面所举的例子里，在荧光屏上观察到的每一个光点，是由一个电子轰击所引起的，它

的响应只局限在微小的空间范围之内。这一区域在宏观上是微小的，但是在微观上却包含了

许多原子分子，这样才可能用肉眼或者显微镜之类的仪器看得到。另外有一类探测器，例如电

离室和计数管等等，当在它们内部触发了一个微观过程的时候，相应输出的是一个电脉冲信

号。这里所讲的每一个小光点和每一个短脉冲，都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事件。无论如何，只要

观察过程足够缓慢，总可以看到观察到的结果是由一个个的事件组成的，而且每个事件的响应

只局限在宏观上很小的空间或者时间范围之内。这就足以使我们相信，每个事件都是由某种

物质的量子即粒子所引起的。
下面以放射性现象为例，继续做进一步的讨论。设有一种放射性核素，它会发射出某种带

电的射线粒子。这些粒子在云雾室或核乳胶内留下一条条径迹，或者使电离室或计数管装置

发出一个个电脉冲。在１９世纪末，即放射性现象发现之初，就已经知道了放射性衰变等的指

数规律

Ｎ（ｔ）＝Ｎ（０）ｅｘｐ－ｔ（ ）τ
式中的Ｎ（ｔ）是在时刻ｔ存在放射性核素的数目，τ是这种核素的平均寿命。这里所说‘平均’
的意思是，参数τ是用大量放射性衰变事件的观察数据，与上述表述作拟合处理而得出的一种

平均结果。
由此可见，仅仅凭借观察一两个事件，根本不可能谈论粒子的寿命。只凭从少数事例得来

的数据，也是无法准确测定放射性核素的寿命的。此外，从对实际上数目有限的衰变事件所得

出的数据同上述指数式定律的偏差的研究表明，这种偏差的性质与随机事件的正态发布相同。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放射性衰变是完全随机发生的。亦即，每个事件是独立发生的，互相之间

不存在任何有规律的联系。
譬如，面对一块放射性物质，当我们观察到一次衰变事件之后，无法确切地知道下一次衰

变将在什么时刻发生，也无法知道下一次将会轮到哪一个原子核发生衰变。这是因为，从来不

存在任何理论可以确切地预测，个别的原子核将会在什么时刻发生衰变。我们还可以从全同

性原理知道，所有同一类的原子核都是相同的，对它们既不可以进行辨识区别，也不可以贴上

标记编号。这种全同性意味着，微观粒子是同它已经存在的时间是没有关系的；或者说，不管

什么时候产生的粒子，都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微观粒子是没有历史包袱的，同一种粒子

是没有老嫩强弱之分的。因此，现存的同种粒子都是一样的，个别粒子为什么会在某一时刻消

失，是不可能找出具体原因的。
在像医学统计或者产品统计那样的普通统计学里，每个个体的行为都是遵循一定因果规

律的。亦即，在这些情况下，任何一个体出了毛病甚至要报废，原则上都是可以找出原因的。
所以，在普通统计学里对大量个体进行调查检验所得出的统计发布，是建筑在每个个体因果决

定性的基础之上的。再回顾在经典统计物理学中，虽然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同时对一个宏观物

理系统内所有原子或分子的坐标和速度进行测量，但是我们仍然假定每个原子分子都遵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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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ｔｏｎ运动定律，沿着某种轨道改变着它的位置和速度。而且，尽管我们事实上没有办法给

任何一个原子分子贴上标签，可还是在想象中为它们编上了一个个号码进行计算。由此可见，
在经典统计物理学里，实际上对微观粒子使用了一套只适用于宏观对象的方法。在那里所讲

的统计发布，也是建筑在每个个体的假想的因果决定性的基础上的。
现在，在微观物理学里，对个别的微观事件会怎样发生，是无法做出确切预言的，因而也是

无法找出具体原因的。所以，微观物理学里的统计决定性是不依赖个体行为因果决定性的一

种全新的统计决定性，可以称它为本质上的统计决定性。
以上的论证对于微观现象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例如，当被观察到的粒子存在着几种不同

的衰变方式时，现代物理学理论只能求出大量的观察事件中各种衰变方式所占的统计比例即

‘分支比’，而无法预言个别粒子的衰变将以哪一种方式进行。又如，一般来说，探测到的衰变

过程的末态粒子，朝哪一个方向射出都是有可能的；理论上只能求出在大量的观察事件里的某

种末态粒子，对于各个不同的射出角度的统计分布即‘角分布’，而无法预言个别末态粒子将朝

哪一个角度射出。事实上，我们亦不能建造某种实验装置，使微观粒子只能按某种指定方式进

行衰变，或者其中只出现沿指定角度产生的某一种末态粒子。这都说明了，个别微观事件为什

么按这一种方式而不按另一种方式发射，是找不出具体原因的。
Ｂｏｈｒ曾经设想，能量守恒和动量守恒也只在统计意义上成立，而个别的微观过程不必遵

守，这样仍然有可能推出过去在宏观范围内得到支持的这两条守恒定律。后来，Ｃｏｍｐｔｏｎ散

射的实验结果证明这种极端想法是没有根据的，个别的微观过程依然严格遵守能量和动量守

恒定律。可是，即使受到系统总能量和总动量在反应前后保持不变的限制，在末态含有三个或

者更多个粒子的情况下，末态粒子的能量分配仍然不能确定。例如放射性核素的β衰变中，放

出的β粒子的能量的取值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在从零到某一个极大值范围内变化。现代物

理学理论只能计算出这些β粒子的能量在这个范围内的统计发布即β能谱，而无法预言个别

衰变事件中放出的β粒子的能量将会采取什么数值。
总而言之，在微观物理学的领域中，除了由有限的一些守恒定律所限制的严格要求之外，

一般来说，在理论上我们只能满足于求出大量同类事件的统计分布；而对个别事件将会怎样发

生的问题，无法做出具体的回答。Ｂｏｒｎ很早就讲过：‘在这方面量子理论是和实验者一致的，
因为对实验者说来，微观坐标也是力所不及的，所以他仅仅数出事例的数目，并且满足于统计

学。这表明量子力学同样只回答适当提出的统计问题，关于个别现象的过程问题是说不出什

么的。’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微观物理学的本质上的统计决定性意义。”
正如本书前面曾经加以引用，实际上也几乎为所有传授量子力学理论的大学教师共同承

认的一个基本事实：讲解量子力学的版本太多，而对量子力学原理理解上的争论也都不了了

之，以至于最终出现“你教你的量子力学，我教我的量子力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量子力学”的

情况。当然，此处所引用的经典论述属于许多不同版本中的一个，但是，应该承认除了能够反

映目前科学世界对量子力学体系一种大体上的“主流”看法以外，对于量子力学基本原理的阐

述和理解是有许多独到之处的。当然，这也是不厌其烦较为完整引用原文，进而再做若干简单

分析的缘故。
首先需要肯定，引文指出与宏观粒子个体处于一种“确定性”的描述之中不同，微观粒子自

身则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性”之中，从而针对宏观物理学以及量子力学两种统计方法蕴涵着

本质差异的认定是恰当的，尽管笔者并不主张使用“因果决定性”这样一种哲学用语。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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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更主张接受 Ｍａｃｈ关于“因果性（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的主要观点。对于人类面对的那个自存、彼

此关联的物质世界而言，本质上谈不上何为因何为果的问题。任何一种形式表述的“规律”，本

质上只是蕴涵于“理想化”物质对象之中的某种“抽象同一性”罢了。吻合于对物质对象所做的

理想化认定，当然，必须满足该理想化物质对象内蕴的这种抽象同一性；相反，某一个特定的物

质对象服从该处所说的抽象同一性，则它自然就属于相应的理想化物质对象。所谓“因果律”
仅仅作为一种习惯认识，属于人们的思维理念，而不属于为人们希望认识的无尽和充满复杂性

的物质世界。
但是不得不指出，正如整个量子力学由于它所描述的物质对象到底是什么这样一个前提

性的问题没有解决，不仅本质地放弃了数学严谨性，将其降格为“实验室数据”系统，而且，除了

让人们接受“第一性原理”以外没有任何理性可言，人们同样无法从上述引文的相关陈述中发

现微观粒子为什么出现不确定性的原因，一种独立于人为意识以外的，归结于物质对象自身的

客观原因。或者说，相关的整个论述无法真正摆脱目前理论物理普遍存在，本质上相合于“第

一性原理”这样一种进行简单“形而上学”思考的范畴，从一个有待证明的观念开始，到另一个

同样没有予以证明的观念而结束。
事实上，处于“量子作用”之中微观粒子的运动之所以不具“确定性”，全部在于Ｐｌａｎｃｋ量

子理论所揭示的“离散”物理真实

Ｅ＝ｈν　ν＝１，２，…
也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真实存在的“离散”过程，除了微观粒子的某种“初始”状态以及作用其

上的“离散能量”以外，人们无法了解这个过程的任何真实存在的细节，当然，这成为经历了量

子作用的粒子的运动学状态不可能具有“确定性”结果的全部原因。

１４．７．２　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波

“１９２２年，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就曾经以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光子概念为基础，研究过黑体辐射和其他问题。
１９２３年，他又把关于光既是波动又表现出粒子性质的这种令人费解的双重性，以一种新的形

式赋予电子那样的实物粒子。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提出：‘任何运动着的都会由一种波动伴随着，因而

不能讲物体的运动同波动的传播分拆开来。’他把这种设想的波动称为‘相位波’，并且认为，为

了使实物粒子的能量和动量同时满足量子化条件和狭义相对论的要求，就必须存在着这种包

围着粒子的相位波。
今天看来，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当年的推导，也许只有历史上的意义了。所以，我们不必在这里重

复，而只列出他的结果，即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波长公式

λ＝ｈ
ｐ

式中ｐ是电子的动量，λ是与电子相伴的相位波的波长。
回顾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在为光子设定的动量公式

ｐ＝ｈν
ｃ

中，由于光的波长

λ＝ｃ
ｖ

所以对光子说来，亦满足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波长公式所表示波长λ与动量ｐ 成反比的关系。因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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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由一种流行的说法是：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所做的，不过是简单地把关于光子的波长公式‘推广’给了

电子。然而，如上所述，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当时并不是简单地搬用了光子的结果，而是进行过一种以

相对论和量子论为基础的具体推导。而且，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的原意并不是认为电子有什么波长，他

的波长公式是属于同电子并驾齐驱的‘相位波’的。按照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的设想，相位波本身并不

携带能量，只是起到引导电子运动的作用。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还证明，在他的理论中，当满足Ｂｏｈｒ－
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量子化条件时，原子中电子轨道的周长，正好等于伴随电子的相位波的波长的整

数倍。亦即，当相位波沿着闭合的电子轨道形成驻波时，电子的运动状态就达到稳定。ｄｅ
Ｂｒｏｇｌｉｅ由此宣称：‘我们相信这是对 Ｂｏｈｒ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稳定性法则合理性的第一个物理学

解释。’

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在提出他的假设时还指出，当电子束穿过小孔或者射到晶体表面上时，应当显

示出衍射现象，从而可以观察到这种假想波动的效应。１９２５年，ＤａｖｉｓｓｏｎＧｅｒｍｅｒ用电子束轰

击单晶镍的适当晶面，观察到反射电子角分布的最大值与入射电子的速度有关。而且，所得结

果同用Ｘ射线射到相应晶面上所产生的衍射图样相吻合，通过同光学对比所测定的波长也同

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公式相符。因此，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是运用从Ｘ射线衍射了解到的规则晶体点阵

作为衍射光栅，对于电子束验证了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波的存在。
例如，对于非相对论性粒子，可以把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波长公式写成

λ＝ ｈ
２槡ｍＥ

　Ｅ＝ｐ２

２ｍ
对于电子有公式

λ（ｎｍ）＝ １．５０
Ｅ（ｅＶ槡 ）

例如，能量为１５０ｅＶ的电子的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波长等于０．１ｎｍ，相当于原子大小的数量级。
后来，随着量子力学的诞生和发展，人们普遍把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波说成是描述电子等实物粒子

本身的一种“物质波”。而在一段漫长的岁月里，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自己也不再提起他的相位波了。
其实，在量子力学里，对于适当的粒子束流状态，完全可以独立地推导出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波长公式，
而不需要什么额外的假定。并且，在量子力学中出现的这种波动形式，既不是什么‘物质波’，
也不是什么‘相位波’，而仅仅是一种‘概率波’。

事实上，以上提到的ＤａｖｉｓｓｏｎＧｅｒｍｅｒ实验中，从晶体表面反射回来的电子所呈现出来的

角分布，就是那种大量同类观察事件对于各种射出角度的统计分布的概率分布。所以，所谓

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波的实际意义，指的就是在观察时发现的概率的一种传播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我们把它当作一种概率波。并且，这种理解与我们对量子力学的解释相一致。
基于以上所说的原因，在许多现代的量子力学教科书里，都没有单独设立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波这

个论题。不过，为了展示历史发展的脉络，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讲一讲这部分内容还是有

好处的。
……
必须强调，无论在电子的晶体衍射还是在中子干涉的情况，像在相应的光学实验中一样，

能够直接测定的只是有关的波长而不是波动的频率。因此，谈论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波的频率或者电

子本身振动的频率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所谓‘频率’是没有观察效果的。所以，一般讲的ｄｅ
Ｂｒｏｇｌｉｅ关系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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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ｈ
ｐ

至于适用于光子的关系式

Ｅ＝ｈν
则称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关系。”

对于此处的引文，需要引起人们重视的是：与长期以来习惯于将“波粒二象性”作为构建整

个量子力学基础的这样一种主流意识存在明显差异，而以一种较为含蓄的方式予以了回避，甚

至可以理解为对这样一种通常认识的否定。或者说，与许多现代量子力学著述“没有单独设立

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波这个论题”，但是却避免做任何深入探讨的现状不同，在此处的引文中，对相关概

念提出的历史真实以及如何加以澄清的问题都进行了正面的阐述。应该说，这样一种努力仍

然是相当不容易的。①

但是，如果说以“波粒二象性”为本质内涵的“物质波”概念并不反映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的本意，或

者正如许多研究者都已经理性意识到的，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将那个想象之中“相位波”所形成的“驻

波”与电子运动状态构成逻辑关联的解释过分勉强，仅仅隶属于一种纯粹“思想实验”的范畴，
相应缺乏任何真实物质基础的支撑，那么，人们可以发现：即使像引文所述“既不是什么‘物质

波’，也不是什么‘相位波’，而需要代之以‘概率波’”，但是，这样一种变化仍然只是称谓上的变

化，对于如何赋予所谓“量子力学中出现的波动形式”一种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具有可信意义

物理解释这样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并没有丝毫实质性的变化。
而且，在相关陈述中存在一系列的认识不当问题。
首先，什么叫做“概率波”呢？按引文所述，指的是“观察时发现电子的概率的一种传播方

式，从而可以把它‘当做’一种概率波。”如果按照量子力学，将此处所说的概念视为空间“一点”
处发现某“微观粒子”的概率，那么，何以理解所谓概率在空间的传播，为什么可以以及如何将

定义在离散微观粒子上的概念与另一种仅仅属于“连续场”的“波”构成逻辑关联呢？也就是

说，只要承认“波动形式”或者所谓“波动方程”的存在，本质上就不能回避“波粒二象性”的问

题。除非仍然采用“第一性原理”，彻底放弃作出任何理性解释的企图，将相关表述直接定义为

一个“公理化”的逻辑前提。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该引文的著者仍然没有真正搞懂如６．４节所描述的这样一个具有前

提意义的基本事实：波运动总可能呈现相关效应，而出现相关效应的物理基础在于隐藏于波运

动之中、某种“约束”机制的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对于处于两个相互力学关联之中的粒子，正因

为也仅仅因为这个力学关联的存在，使得它们的运动并不独立，而这种运动学中的相互影响正

是相关效应的物理本质。因此，对于物质世界形形色色相关效应的存在，揭示存在于物质对象

自身的力学关联才具有本质意义。相反，就干涉效应仅仅归结为波运动，不仅仅属于一种过分

简单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且，掩盖了大量真实存在于波以外的干涉效应。
当然，如果说展现“相干效应”的力学机制能够处于一种“大体”不变的状态之中，因此，可

以采用类似于三角函数这样的周期函数对其加以描述的话，那么，这个引文的著者依然没有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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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对于由“量子作用”而处于相互关联之中的微观粒子，尽管几乎时时处

处都真实地处于一种“相干效应”之中，但是，任何试图对相干效应做出“细致化”描述的努力，
都超越了经典量子力学以“单个”微观粒子在空间某一点处出现的“几率”为因变量，不自觉地

以“能量极值”原理为物理基础，一个猜测出来并不正确构造形式系统可能具有的表现能力。
如果希望表现微观粒子之间真实存在的“量子相干”效应，那么，必须采取类似于式（１４．６．６）

Ｃ０ ＝Ｃ０（Ｄ，ｖ，ｍ，ｅ，λ）
的方式，努力揭示所有与相干效应相关的物理真实。

１４．７．３　概率幅

“通过关于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波的讨论，我们看到了作为波动形式特征的干涉效应。然而，对电

子在晶体表面上的衍射和中子干涉仪的分析，都需要依赖通过光学实验手段对晶体结构的了

解，因而并不能算作是对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波的直接证实。历史上，光的波动性的关键性证据来自杨

氏的双小孔或者双缝衍射实验的结果。因此，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波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必须来自利

用人工制成的形状规则障碍物所做的衍射实验。
根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使用电子全息技术完成的电子双路衍射实验，对于涉及电子微观现

象的基本性质可以概括成以下两条原则：
（Ａ）每一个独立观察到的事件，总是只在一个很小的时间空间区域内发生响应，它是由

接受到的一个电子所引起的效果；
（Ｂ）在相同条件下观察到的大量事件的积累，显示出一种反映确定衍射图像的，电子到达

位置的统计分布。
这样得到的大量事件的统计分布，亦即电子到达位置的概率分布，所以对这种现象的表现

采用了‘概率波’的说法。可是，在这一类过程里，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互相干涉呢？或者说，什

么才是这种‘概率波’的波动振幅呢？事实上，在量子力学建立之初，即在电子双缝衍射实验还

没有实现以前，已经把它当做一种‘思想实验’来讨论一些基本问题了。
双缝电子衍射实验表明，假如将电子束的强度减弱到足以分开每一个事件，我们将会发现

电子是逐个到达屏幕上的，每个事件对应于荧光屏上的小光点，而不会同时出现多于一个光点

或者一大片光晕。大量事件记录积累的结果，会呈现出一定的衍射图像。
作为电子双缝衍射的第一步，先封闭缝２，只开放缝１。这时每个个别事件的光点位置是

不确定的，而积累了大量事件，就观察到用一条曲线Ｐ１ 表示事件数目的统计分布，显示了单

缝衍射的效应。
第二步，反过来关闭缝１，只开放缝２，相应得到与曲线 Ｐ１形状完全一致的另一条曲

线Ｐ２。
最后，同时打开两个缝，发现个别事件的光点更不确定，各个光点散布的范围更广，显示为

曲线Ｐ表示的统计分布。
在以上三种情况下，三条曲线Ｐ１，Ｐ２和Ｐ分别表示各自情况下荧光屏上出现光点的概率

分布。如果研究的不是电子等微观粒子，而是如沙粒或者弹丸那样服从经典物理学规律的宏

观颗粒的话，无疑有

Ｐ＝Ｐ１＋Ｐ２

但是，在微观粒子的衍射实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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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１＋Ｐ２

由此可见，在过去一切统计理论中一直严格遵守的概率相加规则，并不适用于微观物理学。因

而，需要寻求能够解释电子双缝衍射结果的一种新的概率计算规则。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引入概率幅的概念。设每一种概率分布函数都可以表示成一个

概率幅复函数的绝对值平方

Ｐ（ｚ）＝｜Ψ（ｚ）｜２

式中的Ψ 函数就是概率幅，因为它的模方等于概率函数而得名。可以认为，它就是ｄｅＢｒｏｇｌｉｅ
波或者概率波的波幅即概率振幅。

现在，需要陈述微观物理学理论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它使得量子力学从根本上区别于

过去的一切科学理论；
（Ｃ）每种情况下观察到的电子到达荧光屏的概率，等于相应概率幅的模方。当电子可以

通过不同途径到达时，其概率幅等于分别通过每条路径到达的概率幅之和。
以下把这条原则应用于电子的双缝实验。按照这条规定，当单独开启缝１或缝２时，相应

的概率分布函数分别是

Ｐ１ ＝｜Ψ１（ｚ）｜２

Ｐ２ ＝｜Ψ２（ｚ）｜
烅
烄
烆 ２

其中，Ψ１和Ψ２ 分别是单独开放缝１和缝２时的概率幅。当同时开放两条狭缝时，总的概率幅

应当是它们的叠加

Ψ（ｚ）＝Ψ１（ｚ）＋Ψ２（ｚ）
因此

Ｐ（ｚ）＝｜Ψ（ｚ）｜２

＝Ｐ１（ｚ）＋Ｐ２（ｚ）＋２Ｒｅ［Ψ
１ （ｚ）Ψ２（ｚ）］

＝Ｐ１（ｚ）＋Ｐ２（ｚ）＋２ Ｐ１（ｚ）Ｐ２（ｚ槡 ）ｃｏｓ［δ１（ｚ）－δ２（ｚ）］
式中δ１和δ２为复函数Ψ１和Ψ２的相位因子。于是，式中最后一项表现出概率幅相位差的周期

变化引起的干涉机制。
事实上，只接受以上所讲的（Ａ）和（Ｂ）两条原则，仍然可以保留概率叠加的旧规则而不会

发生逻辑上的矛盾。这样的理论，也许可以在处理简单的放射性衰变现象时不会产生什么困

难，但是，对电子双缝衍射实验的解释则是无能为力的。因此，量子力学的关键一步，乃是概率

幅叠加的规则（Ｃ）。由此亦可看到，量子力学并没有使概率论这门数学变得无效，而是发展了

它的新形式，用概率幅的叠加代替了过去的概率叠加。
要注意的是，以上原则（Ｃ）里所讲的多种不同的‘可能途径’，指的是实验条件使得电子有

可能通过不同途径到达检测器而不加辨别。在这种情况下适用概率幅的叠加原则。此外，一

般来说，我们还是可以弄明白电子是通过什么途径到达的。例如，在双缝衍射装置障板附近施

加适当的照明，就可以看清楚电子是从哪一条狭缝穿过去的。不过，在光照下，一个电子被看

到了，意味着发生了电子同光子的Ｃｏｍｐｔｏｎ散射过程。能够被看到的，正是散射之后能量和

动量改变了的光子。与此同时，在散射以后，电子的能量和动量由于同光子的交换而发生变

化，它不再属于原来具有特定动量值的‘单色’电子了。因此，被测定了位置的电子就失去原有

的相干性而不再适用于衍射实验了。对于这些被确定了通过途径而变得非相干的电子，上述

叠加公式中的干涉项消失，退回为简单的概率叠加规则。

第１４章　关于量子力学语言系统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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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此处提出的（Ａ），（Ｂ）和（Ｃ）三条原则，引入的概率幅概念以及相应的叠加规则，蕴

涵着量子力学的主要原理及其基本解释，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量子力学的一串钥匙。”
显然，如果能够接受引文的思想，将其提出的三条基本原则界定为指导整个微观物理学的

基本原则，并且，仍然像引文著者主张的那样，将其中的第一、第二条认定为一切科学理论需要

共同遵循的普遍原则，而将其中的第三条原则仅仅归于微观物理学，那么，人们不难发现相关

陈述存在如下无法解释的问题：
（１）引文所介绍的电子衍射实验并不能为人们引入“概率幅”提供任何理由，相反，这个实

验恰恰告诉人们：当且仅仅当两条缝同时开启，成为另一种特定的物理条件的时候，才使得越

过两条缝的电子运动处于一种“相关”状态之中。人们甚至还可以设想，存在于电子之间的相

关效应，是通过缝材料微观状态的变化实现的；
（２）或者说，除了仍然采取一种纯粹的“无理由”方式，引入“概率幅”这样一种人为构造的

概念，并且，相应为其构造了一种特定的计算概率的方式以外，人们并不知道这个概念以及相

关计算方法为什么能够存在的物理基础；
（３）存在着“相干效应”的微观粒子属于一种物理真实；与此同时，彼此之间没有“相干效

应”的微观粒子同样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物理真实。因此，上述第三种认定否定了后一种物理实

在得以存在的基础，显然成为一种不真实的限定。当然，从形式逻辑考虑，正是上面所说引文

无力揭示这一原则的真实物理内涵，必然出现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状况；
（４）即使能够以一种“第一性原理”的方式，接受引文关于“概率幅”所做的一种认定，并

且，按照其规定的运算方式，即

Ｐ（ｚ）＝｜Ψ（ｚ）｜２

＝Ｐ１（ｚ）＋Ｐ２（ｚ）＋２Ｒｅ［Ψ
１ （ｚ）Ψ２（ｚ）］

＝Ｐ１（ｚ）＋Ｐ２（ｚ）＋２ Ｐ１（ｚ）Ｐ２（ｚ槡 ）ｃｏｓ［δ１（ｚ）－δ２（ｚ）］
计算概率幅的叠加，但是，本质上人们无法从经典量子力学的形式系统中了解该叠加法则存在

的相位因子。事实上，从形式表述考虑，经典量子力学中的相位因子定义于“虚数”空间之中，
对于概率的计算没有任何实际影响，当然，也正因为此，量子力学中的“时变”算子才可能恒为

“幺正”算子。而从相关的物理机制考虑，任何期望对“单个”粒子承受量子作用细节的描述，都

超越了经典量子力学的有限论域。
总之，对于自然科学中任何一个陈述系统而言，如果在其建立之始就不得不承认某些前提

性矛盾的存在，那么，这个陈述系统必然永远被置于矛盾之中，不可能因为强行引入个别名词

或者称谓就可能改变这样一种内蕴矛盾的本质。

此处引文的著者似乎一再表达这样一种强烈的自信，以为他所做的这些相关陈述能够为理解整个量子

力学提供一串“必备”的钥匙。其实，正如该著者在另一个著述引用其他研究者所说实际主张的那样：“我现

在弄明白了，这里面没有什么需要弄明白的。以至于最终懂得，从一开始就将量子力学当做一种简单而自然

的思考方式来接受。”当然，这正是几乎所有量子力学著述公开或者隐晦认同的那样，除了“第一性原理”以

外，任何试图对量子力学做出解释的努力都永远不可能成功。事实上，如果承认存在“量子力学对于独立于

认识之外的客观世界究竟给出了什么表述”这样的质疑，并且在这个前提性问题获得真正解决以前，那么，任

何形式的解释始终不可能超越人为认识以内“循环论证”的范畴。
可以发现，该引文著者在他的其他著述中，重复援引曾经为汤川秀树十分赞许，当然也必然为援引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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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颂的《老子》道学箴言：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相应给予这样的诠释：“自然的规律和秩序是可以讲清楚的，但是，它们不是通常意义的规律和秩序；科

学的术语和概念是可以给予称呼的，但是，它们不是通常意义的术语和概念。”显然，这正吻合于目前科学世

界中部分流行的所谓“物理学之道（ＴｈｅＴａｏ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思潮，用他们所称的“东方神秘主义（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ｙｓｔｉ
ｃｉｓｍ）”搪塞现代物理学中大量存在的逻辑自悖现象，一种纯粹“鸵鸟式”思维的自我解嘲方式。

其实，此处不妨将《老子》所语稍作变动，重写于下：
“道，可道，非‘真’道；
名，可名，必‘恒’名。”
当然，恰恰与上述解释完全相反，它仅仅希望表现这样一个或许属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永恒理念：“面对

无尽的大自然，可以对于蕴涵于物质对象自身的抽象同一性做出描述，但是，人类或许永远也不能真正说清

楚什么是原因和结果的问题；相反，着眼于人为构造的自然科学体系，可以随着被描述物质对象的不同而构

造不同理想化定义的概念，但是，无论被描述的物质世界如何变化和丰富多彩，人们必须赋予作为无歧义科

学语言系统基元语汇的概念以恒定的意义。”

结 束 语

总之，如果说需要严格遵循“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原则，并且以这样两个彼此互为

依存的原则作为唯一的判断基准，对自 Ｎｅｗｔｏｎ以来的整个自然科学体系进行一次历史性和

全局性的梳理，那么，绝对不是对经典理论体系的简单否定，更不是否定任何一个特定的经验

事实，而只是揭示不同经验事实中隐含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以对于理想化物质对象做出前提性

认定为基础，使用无歧义的统一科学语言，努力对所有的经验事实做出有限真实、但是必须彼

此逻辑相容的重新表述。
当然，面对无尽的大自然，当人们真正理性意识到任何一种形式表述仅仅逻辑地隶属于某

一种特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而不再成为一种限制人们理性思维的教条之时，才可能不断探索

和发现无尽物质世界中那些尚没有为人类认识到的更多未知现象，从而能够对于这些有待人

们认识的未知现象，隐含于其中具有“独立”意义的理想化物质，以及相应存在的抽象同一性做

出无矛盾的描述。

参 考 文 献

［１］ＰａｒｋｅｒＳＰ．物理百科全书．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杨福家．原子物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范岱年等．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
［４］ＢｅｒｇｍａｎｎＰＧ．相对论引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６１
［５］郑永令，贾起民，方小敏．力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６］赵凯华，罗蔚茵．力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７］王楚，李椿，周乐柱，郑乐民．力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８］吴大猷．古典动力学．理论物理（第一册），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９］丁慎训，张连芳．物理实验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第１４章　关于量子力学语言系统的若干思考



１４０　　

［１０］章乃森．粒子物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１］关洪．量子力学基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１４１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
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反省理论物理的同时，从整个自然科学角度考虑，人们无法回避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尚没

有解决的“数学基础三大逻辑悖论”问题及其深刻影响，需要认真反思建立在“约定论”之上的

整个现代数学体系真实面临着“自我否定”的重大危机。
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叶物理学出现的“非理性”灾难，几乎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数学。当

然，也可以说物理学与数学几乎同时面对形形色色认识矛盾的巨大挑战，并且，它们彼此互为

影响地共同推进人类自然科学研究史中空前出现的“非理性”思潮。等价地说，对于以捍卫逻

辑相容性为唯一本质内涵与基本职责的数学体系，同样深刻面临着“逻辑不相容”的重大危机。
当然，或许即使对于通常不一定关注数学基础研究的数学工作者而言，他们也不见得都知

道作为当代“数学基础”的重要流派之一的Ｂｒｏｕｗｅｒ的“数学直觉主义（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ｉｓｍ）”，其实早

已采取一种诚实的态度，公然拒绝了逻辑，指出“数学推演真性的基本标准，只是执行一个关于

此推演的智力试验在直觉上明显存在的可能性。”这样，在一方面，对于当代的整个数学世界，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几乎无法面对“完全公开放弃逻辑或否定逻辑”的现实；但是，在另一方面，
当面对一系列重大逻辑悖论的存在长时间无力做出真正合乎逻辑的回答的时候，又不得不“羞

羞答答”地依赖形形色色对逻辑实际形成的否定，以维系本质上仅仅沦落为一种“称谓”的数学

得以继续存在。其实，我们的当代数学世界真实地处于一种自我否定的尴尬之中。
如果允许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角度考虑，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科学世界的思想呈

现一种空前活跃的状况应该是可理解的。太多看似光怪陆离的“物理实在”突如其来地涌现于

那个时代人们的面前，对于这些物理实在的认识远远超越了人们可能想象的范围或可以理性

接受的程度。事实上，除了像 Ｍａｃｈ这样极少数的研究者，西方科学世界中的大部分人普遍接

受“因果律”的思想，想当然地“以为”人类需要并且能够为物质世界自身的不同存在形式提供

某种合理存在的依据。其实他们不懂，除了能够也必须“无矛盾”地使用同一化的形式语言，有

限真实并且只是条件存在地表现这些自存的物质真实以外，人类并不能做比大自然本身更多

的东西。于是，在理想中的主观愿望与客观能力限制之间，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认识大冲

撞，以至于一直以“崇尚逻辑”而自豪的西方科学世界，最终发展至“否定逻辑”这样一种完全相

反的极端之上。
２０世纪初，当人们面对数学基础的一系列“逻辑悖论”问题长时间争执不下的时候，Ｌ．

Ｂｒｏｕｗｅｒ在一种“直觉”意义上觉察到，“公理化学派”并不能因为将某一个内蕴矛盾的陈述人

为地称为“公理化假设”就可能真的改变矛盾存在的事实，从而改变一系列数学悖论的现状。
在这种“直觉”认识基础上，Ｂｒｏｕｗｅｒ向人们指出：“逻辑并不是先验和不可违反的”、“数学不过

是心智的自由创造”等直觉主义的基本理念，从而为数学世界至今无力解答“数学悖论”存在的

事实“仅仅”做出一种“默认”式的辩解。于是，直觉主义理念意味着：数学世界中的“逻辑不相

容”不仅是一种真实的客观存在，而且，完全雷同于整个物理世界的真实存在，二律背反作为论

证冲突的理性原则已经不再必要，矛盾已经让人们难以置信地在科学陈述中取得了一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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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地位。
因此，围绕数学基础的争论向人们说明：现在已远不是考虑“逻辑不相容”现象在现代数学

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需要重新探讨数学到底是否能够服从逻辑，或者是否允许遵循逻辑乃至

是否需要彻底放弃“逻辑相容性准则”的传统认定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本质问题。当然，如果

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都理性地意识到任何矛盾的存在必然意味着自我否定，从而不可能真正

抛弃或者甘心抛弃以“无矛盾性”为唯一本质内涵的理性原则的时候，那么，恰恰需要重视

Ｂｒｏｕｗｅｒ为什么会公开声言放弃逻辑，与此同时却针对 Ｈｉｌｂｅｒｔ“形式主义”进行尖锐批判的基

本事实，并且，发掘这种批判之中可能隐含的某些理性意识。
毋庸置疑，掩饰矛盾远比坦诚揭示矛盾偏离真理更远。因此，需要重新研究形式主义为什

么不可能消除基础数学悖论的具体原因，进而在此基础之上努力探讨如何消除所有这一切逻

辑悖论必须遵循的共同途径。事实上，也只能在这样一种严厉拒绝以“纯粹自欺欺人”方式回

避和掩饰矛盾的认识前提下，才可能完成共同拯救已经严重陷入“逻辑不相容”危机之中的现

代数学体系的使命。

１５．０　引言——— 关于“Ｈｉｌｂｅｒｔ公理化思想”本质蕴涵“伪科学性”的一
般性概述

　　跨越了整整７个年头（１９９４．１～２０００．１２），中国的科学出版社终于完成了五卷本《数学百

科全书》的出版工作。陈省身先生特地为该洋洋大著作“序”。其中，对数学做出这样一种描述

性的概括：
数学的对象不外“数”与“形”，虽然近代的观点，已与原始的意义相差甚远。数学的主要方

法，是逻辑的推理。因之建立了一个坚固的思想结构。这些结果会对其他学科有用，是可以意

料的。但应用远超过了想象。数学固然成了基本教育的一部分。其他科学也需要数学作为理

想的模型，从而发现相应科学的基本规律。
事实上，作为一种十分素朴甚至不妨称之为纯粹直觉意义的信念，人们通常总可以理性地

相信：数学的全部灵魂和内核在于也仅仅在于“逻辑相容性”。人们可以借助本身并不包容任

何特定内涵的形式语言，以达到保证在某一个形式表述系统的内部以及不同形式表述系统之

间，需要严格遵循的无矛盾性目的。因为，如果同一陈述系统的内部存在矛盾，或者在不同陈

述系统之间存在彼此相悖的论断，那么，必然逻辑地形成某种形式的“自我否定”结论，本质上

也就不可能成为具有科学意义的陈述。所以，人们又十分自然地将数学视为保证一切有意义

陈述满足“无矛盾性”要求的一种基本工具。
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考虑，人类的知识体系始终体现人类认识的一种整体水平。或者

说，对于知识自身的认识同样始终充满“时代”的特征，不同时代的知识系统具有属于不同特定

“时代”的不同特定印记。正因为此，人们可以想象：在２０世纪初叶，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仅仅凭借他的

“直觉和顿悟”，公然提出“可以”且“必须”把他所说一对“矛盾着”的物理真实同时在“形式”上

固定下来，继而仅仅以对“矛盾事实”所作人为认定作为唯一基础，构造一个无需任何与物质世

界相关联的“逻辑前提”以及“存在条件”，从而可以普适地用于描述整个物质世界的“相对论”，
并且，最终得到那个特定时代的科学世界承认的时候，这样一种公然以“矛盾事实”作为全部陈

述基础的“反常”理念，自然演变成一种普遍认可的思维方式。事实上，Ｂｏｈｒ，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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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ｃ等属于那个特定时代的物理学研究者，正同样以一种完全“开诚布公”的态度，诚实地承认

形形色色“内在矛盾”的前提存在，继而“创造”出一个本质上同样无需逻辑的量子力学。
当然，发生在那个特定时代物理世界中的一切，也必然深刻影响着那个仅仅以“逻辑相容”

为全部本质内涵的“数学”本身。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能够称之为“逻辑推理”的过程，结论或

后件永远也不可能超越它的前提或前件。因此，假设人们能够认为某一个形式系统的“内部”
在逻辑上是严密的，那么，如果在最初构造形式系统时存在着某种矛盾，该矛盾必然将始终蕴

涵于整个陈述系统之中。于是，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在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逻辑已经

形同虚设，完全被哲学家所说的形形色色“独断论”所取代，或者仅仅因为人们十分诚实地将任

何一种人为认定称为一种“公理化假设”，那么，这种假设就是可接受和合理的，人们可以从形

形色色公理化假设之中获取关于大自然的全部知识。而且，如果最初的假设尚不能足以满足

人们的期待，还允许或者鼓励继续不断提出新的“独断论”假设，以创造与自由地获取新的独立

知识①。
当然，一个同样可以预料到的事实是：尽管某些哲学家将“哲学”的目的明确界定为“借助

澄清‘命题’而医治日常语言的误用”的时候，自然科学体系中普遍存在的这种“反常认识”最终

不可能不直接影响着哲学本身。
事实上，或许正吻合于前面所引用陈省身先生对数学上“近代的观点已与原始意义相差甚

远”特别做出的强调，哲学家们甚至也不得不对于“矛盾”做出与原始意义几乎完全不同的诠

释。哲学家曾经以一种十分明确的方式指出：“找出一个矛盾一直是证明某个系统必须被拒斥

的途径，容纳矛盾一直被认为在理智上是自毁的，因为每一个命题都可以从矛盾中推出来。”但

是，面对自然科学体系大量矛盾的公然存在甚至允许将矛盾直接界定为构造形式系统的基础

的不争事实，于是正如人们完全可预料的那样，由于自己并不直接从事逻辑推理工作或者缺乏

经验事实的支撑，哲学家或者整个西方哲学在面对科学亵渎他们理应捍卫的理性原则的时候

退缩了。西方哲学家们只能以一种闪烁其辞的语调，重新告诉人们：“近来的研究似乎表明，能

够容忍某些矛盾的逻辑系统。”那么，当人类步入２０世纪的时候，不仅仅对于包括物理学和数

学在内的自然科学，而且对于本质上应该用来指导或者监督科学研究的哲学本身，都同时出现

“公开允许逻辑和矛盾并存”这样一种十分奇特的状况。

１５．０．１　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对于“逻辑”的退让

于是，当人们往往总会以一种“自明”的方式谈论“逻辑”的时候，恰恰需要重新考虑到底什

么样的东西才可以真正称得上是“逻辑”的，或者怎样才可能对“符合逻辑”做出判断的前提性

命题。
在某些西方哲学著述中，曾经向人们介绍Ｆ．Ｓｔｒａｗｓｏｎ在其所著《逻辑原理引言》针对“矛

盾”所做出的生动刻画：“矛盾取消它自身并留下虚无（Ａ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ｃｅｌｓｉｔｓｅｌｆａｎｄｌｅａｖｅ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如果人们能够大概理解和接受对矛盾做出的这种描述，当然，只能相应彻底拒绝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① 或许值得在此指出，一个将在１６章补充做出的后续分析将要展示一种大概意义上，但是在逻辑论证方面仍然足够严格

的基本事实：整个的Ｒｉｅｍａｎｎ微分几何都只能建立在本质上没有逻辑关联一种“独断论”的形形色色“人为约定”之上。
当然，从逻辑相容性的本质考虑，也正因为整个现代微分几何已经无需考虑任何逻辑的约束，它才可能凭借彼此之间没

有逻辑关联的形形色色人为假设，持续地告诉人们许许多多希望知道的“独立”事实。需要牢牢记住，逻辑本身永远不

可能告知任何独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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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所带来“没有任何意义乃至自否定”的东西。与此同时，就“逻辑”自身而言，原则上同样可

以视之为一种“虚无”。除了保证推论和前提之间的严格一致性以外，逻辑没有也不允许说出

任何比前提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前提是一种实在，那么，与前提严格保持本质同一的

推论才可能真正成为一种实在。当然，这也是逻辑仅仅作为“理性思维”必须遵循的一种基本

判断准则，可以并且必须在一切称得上合理思考过程之中得以普遍使用的缘故。因此，哲学对

于“无矛盾性”原则无论是做出一种公然声张或者仅仅隐蔽认同的退让，本质上已经成为对哲

学所期待“理性原则”的彻底否定。不妨诚实地指出，仍然本质地归结为缺乏有效驾驭逻辑的

能力，虽然许多诚实和有勇气的哲学家能够遵循哲学的批判精神，极不容易地指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思

想中到处存在并且几乎不作任何掩饰的“庞杂、混乱和摇摆”，但是，这些诚实的哲学家根本不

可能有效地阻止紊乱的自然科学必然造成哲学自身的严重紊乱。当然，或许还可以更为客观

和坦率地指出，根本归咎于认识的逻辑紊乱，哲学家们不可能解决哲学自身需要面对的、伴随

西方哲学诞生在一系列基本命题上就已存在的根本认识紊乱①。
需要形成一种稳定的理性判断，对于任何一个推理过程，如果能够将其称之为严格地满足

“逻辑相容性”要求的话，那么，可以也必须肯定：绝对不可能通过纯粹推理的方法，推导出比其

“前件（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更多的内容。因此，简单断言可以通过数学“发现”相应科学的基本规律，
只能属于一个并不真实的论断。相反，数学的根本功能应该在于，并且也仅仅在于：如何捍卫

一切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无矛盾性，寻找“本质上与逻辑前提保持严格一致”但是“具体表

述有所不同而且为人们直接需求”的其他“等价性”形式陈述，以及为人们在自然科学研究（原

则上应该包括一切“合理性”陈述和判断）中，有效地“寻找、诊断与修正”一切“伪科学”陈述必

然共存的“逻辑不自洽”问题提供一种必要的工具。事实上，也仅仅于此，对于Ｐｏｐｐｅｒ提出的

“证伪”学说，尽管这个学说中的许多相关陈述其实并不真正符合道理，但是，其中所述“任何一

次单独证伪都能够对相关陈述构成彻底否定”的“证伪”功能，作为这个学说的核心思想才可能

真实存在，并且，对整个自然科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性意义。
当然，人们也由此可以相信：在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特别当人们希望重新创建某一个理论

体系的时候，对于每一个研究者所特别需要的数学分析能力，绝对不是在简单认同前人概念的

基础上不断作“堆砌”式的概念重复甚至创造，而本质地表现于：对于任何传统理论体系之中可

能“隐含”的“逻辑不自洽”问题所具有的敏感洞察力和稳定判断。如果在包括数学自身在内的

自然科学研究之中，彻底放弃一切“合理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无矛盾”准则，那么，最终不仅

仅像Ｌａｎｄａｕ曾经无奈哀叹“只能将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视之为‘自欺欺人’”的那样，其

实，此时人们更需要将只能依赖“独断论（Ｄｏｇｍａｔｉｓｍ）”或者与其本质同一的“约定论（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而存在的“现代数学体系”本身视为更具欺骗性的自欺欺人。本质上，对任何一种

形式的“独断论”或者“约定论”而言，它们最为核心的内涵就在于对“逻辑”的彻底藐视和完全

否定。当然，否则也无需将仅仅依赖纯粹主观意志的假设称为“约定”和“独断”。
此外，需要形成一种吻合于逻辑的理性意识：由于现代自然科学在一系列最重要的“基元”

理念，诸如何为“惯性系”，为什么允许 Ｍａｘｗｅｌｌ“人为”地提出“电位移假设”这样一些前提性概

念隐含的认识悖论一直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因此，从逻辑一致性考虑或者也仅仅依据于逻辑，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当然，同时需要指出，这也是笔者不得不最后做出决定，在本书最后一章即第１７章，补充做出题为“西方哲学基元理念

反思”相关论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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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２０世纪的物理学家，在面对更为复杂的物质世界需要认识的时候，如果缺乏一种能真正

摆脱在“基元概念上大量认识矛盾真实存在”的困扰和束缚，那么，他们根本不可能对更为复杂

的物质世界做出一种尽管有限真实，但是却需要“符合理性”即没有任何“逻辑自悖”的陈述。
还可以反过来更为深刻地指出，一旦真正理性地意识到“逻辑”其实同样本质地蕴涵着一种根

本独立于人为主观愿望的“必然性”规律或者无可回避的“客观性”结果的话，那么，呈现于整个

２０世纪的空前认识紊乱，则依然属于一种独立于人们意志的“逻辑”必然：简单命题的任何前

提性概念可能隐含的任何细微认识不当或混乱，蕴育着复杂命题中的彻底逻辑紊乱。

１５．０．２　Ｈｉｌｂｅｒｔ“公理化思想”蕴涵的“伪科学”本质

对于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而言，“公理化思想”为一切无理陈述得以合法存在提供了一

种属于纯粹“主观意识”范畴，当然也只能是纯粹“自欺”的依据。但是，当包括数学自身在内的

现代自然科学无法否认大量逻辑悖论真实存在的时候，“公理化思想”则自然地成为这个矛盾

体系所必需的全部信念基础。作为一个被同时赋予“最大欺骗性和最大破坏力”的“伪科学体

系”的倡导者，Ｈｉｌｂｅｒｔ曾经以一种貌似公允的态度向人们指出一切公理系统必须严格遵守的

三个基本要求：相容性、独立性和完备性。毫无疑义，对于所有崇尚理性和尊重逻辑的研究者，
没有任何人会拒绝这个闪耀理性光芒的论断，以至于几乎完全不知不觉地坠入 Ｈｉｌｂｅｒｔ为人

们乃至包括他自己精心构造的思维陷阱之中。事实上，即使某一个形式系统能够满足“相容

性、独立性和完备性”的要求，但是，考虑到这些基本要求本质上只是针对“逻辑相容性”原则相

应构造的一种“细致化”诠释，以及除了与逻辑前提保持严格本质同一以外，“逻辑”本身并不能

告诉人们任何独立实在的根本事实，因此，Ｈｉｌｂｅｒｔ对于恰当逻辑系统提出的这样一种“合理

性”要求，只能成为他在“公理化思想”中作为本质内核而存在，那种对“任意无理假设”都允许

合法存在的“无理性”的掩饰，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理念。进一步说，则借助对形式系统所必

须“合理性”一种表面意义上的故意强化，对形式系统假设前提中可能隐含的“无理性”加以掩

饰，或者由此否定“随意假设中无理性真实存在”的基本事实。根据逻辑并且也仅仅根据逻辑，
对于任何一个恰当的形式系统，它的逻辑前提和逻辑推论本质上只可能成为同一“独立事实”
的重言式表述。因此，对于只能依赖“独断论”或者“约定论”而存在的现代数学体系，一个致命

要害之处就在于那个“公理化假设”自身蕴涵的无理性，或者对无理陈述赋予合理性的非法存

在。而且，特别在形式系统自身能够“在表面上表现出某种局部性意义‘逻辑相容性’特征”的

时候，这个公理化陈述系统的欺骗性和破坏性也更为严重。当然，任何一个只能以“完全随意

和纯粹无理假设”作为存在前提的形式系统，只可能始终蕴涵着形形色色的逻辑悖论，并且，与

这个形式系统的“局部性推理”是否能“局部性”地吻合于逻辑完全无关。这种情况下，逻辑只

不过已经完全蜕化为“独断论”者为了发挥他们“独断论”思维的一种可以随心所欲驾驭的

工具①。
因此，如果值得对一个恰当陈述系统的合理性做出某种“细致化”描述，需要强调“相容性、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① 如果在一个形式系统的内部，真的能满足逻辑相容性要求，那么，除了最初的无理假设以外，它不可能告诉除此以外的

任何其他东西；相反，为了从某些明知无理的逻辑前提出发“推导”出某些期待中的有用结果，那么，相关的“逻辑推理”
当然只能是非逻辑的，属于“独断论”的堆砌。当然，正如我们将在第１６章相关分析中看到的那样，任何一个真正了解

现代微分几何的研究者实际上都公开承认这个陈述系统只可能依赖形形色色的“独断论”假设而存在，那么，这个陈述

系统的所有一切推论本质上仍然是“独断论”的，自始至终充满矛盾，没有任何逻辑和理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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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和完备性”这样一些基本形式特征的时候，还需要首先对形式系统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

的“真伪性”做出前提性的逻辑判断，并且，必须将其严格限制在“有限论域”之中。事实上，作

为几何学的基本抽象概念，几何学的“点、线、面”之间存在具有确定性意义的逻辑关联。因此，
绝对不会因为 Ｈｉｌｂｅｒｔ是一名公认的数学家，或者他以为他真的会拥有其他人不具备的天赋，
从而允许他完全随意地“用桌子、椅子、啤酒瓶取代几何学点、线、面”，并且，只是也只是因为他

愿意将这样一种完全无理的认定称之为“公理化假设”，就可能否定这个假设真实存在的无理

性。可以相信，任何以这个完全荒唐的无理认定作为基本前提的逻辑前提，永远不可能推导出

任何有意义的逻辑推论。当然，如果换一句话说，对于任何一个恰当的形式系统，它的合理性

除了需要在其内部满足“相容性、独立性、完备性”这样一些与逻辑相容性一致的基本要求以

外，还必须首先关注“有限论域”的问题。那种妄图构造没有逻辑前提，不需要存在条件，却具

有无限表现功能的形式系统，是包括数学在内的整个自然科学出现严重紊乱的本质根源。

１５．０．３　现代物理学的“独断论”基础以及对逻辑和理性的彻底否定

人们可以发现，在人类整个自然科学发展进程中，２０世纪的自然科学无疑呈现一种过分

奇特和完全反常的认识论特征。对于那个特定时代的科学世界而言，既然整个自然科学体系

真实地存在着大量认识矛盾，而且，事实似乎已经告诉人们这些矛盾根本无法得以解决，那么，
与其继续这样一种没有任何希望的努力，倒不如彻底放弃解决矛盾的所有努力与全部愿望，不

仅仅已经不必顾忌任何矛盾的存在，相反还可以以一种诚实和坦率的态度公开地宣称矛盾的

真实的存在，只不过需要事先赋予所有的这些矛盾存在以一种“合法性”地位而已。于是，这就

是为什么 Ｈｉｌｂｅｒｔ明明知道“桌子、椅子、啤酒瓶作为几何学点、线、面”的假设几乎没有任何道

理，却依然允许将其当作一种“合理认定”的原因。事实上，Ｈｉｌｂｅｒｔ希望告诉人们的全部思想

正是：任何无理认定只要人们愿意，它就是合理的存在。当然，这同样是 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公理化思

想”希望表达的“独断论”全部本质内涵。
物质世界独立于人们的意志和意识而真实地存在着。在人类至今的所有自然科学研究

中，真实地存在着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这样一种基本事实：一切“具有实在意义的陈述”只可能

本原地依赖相关的经验事实，物质世界本身成为对经验事实构造某种合理描述的唯一基础。
但是，由于大量认识矛盾的存在，当２０世纪的物理学家不得不真实地指出理论物理中的数学

严谨性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时候，其实，整个物理学只能依赖上述意义的“独断论”而完全自欺

地存在着。
毫无疑义，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凭借他的“直觉和顿悟”，创造出那个所谓“普适真理”体系的时候，

一个基本事实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本人并不懂得这个陈述系统需要被“配置”的那种数学，而只是那些

已经放弃逻辑的“职业”数学师使用“独断论”“创造”出来的。当然，除了模仿这些职业数学师

为其“量身定制”的运算规则以外，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不可能真正理解或者读懂这些数学，当然，至死也

不可能知道他的数学老师为其创造的那个“伪向量空间”，并不能因为诚实地提出一个“伪”字，
就能够否定这个“伪科学概念”已经对“向量空间”的逻辑前提构成逻辑否定的根本事实。

在本质上，对于“约定论（独断论）”任何形式的容忍，已经完全构成对逻辑的根本否定。否

则，人们无需谈及只能依赖“直觉和顿悟”而存在，相应无需也不可能存在任何逻辑关联的人为

约定。当然，这同样是诚实的Ｌａｎｄａｕ在著述中特地指出现代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是自

欺欺人的缘故。因此，当人们提出“数学作为理想的模型，可以为相应科学揭示基本规律”，并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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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天真地以为凭借演绎逻辑能够从某一个优越的数学表述推导出一个个真理，以

及笃信他的所有创造根本归结为只有上帝才可能赋予他的“直觉和顿悟”的时候，此处，不妨重

新考察他本人在“数学思维”中的天赋。但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几乎从来没有

讳言他在“数学领域里的‘直觉’能力不够强”的这样一种真切的感受。
事实上，恰恰在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自述”中，他曾经对自己“数学直觉能力不够强”的基本事实，

做出这样一段幽默、不乏深刻，并且实际上也极其难得诚实的描述：“我看到数学被分成许多专

门领域，每一个领域都能费去我们能有的短暂一生。因此，我觉得自己的处境像Ｂｕｒｉｄａｎ里的

驴子一样，不能决定吃哪一捆干草。”可以相信，如果对于“数学直觉能力不够强”这样一种普通

事实，仅仅发生在某一个工程应用领域中的技术人员身上，并且，只不过仅将这种技术工作视

为“谋生”职业，没有多少超越前人的意愿的话，那么，他大体仍然能够成为一名“称职”的技术

员，兢兢业业地重复着他的前辈教他从事的工作。但是，当“数学直觉能力不强”的事实出现在

一个期待为人类“创造”出“普适真理”体系，并且，还真的被那个时代的科学世界所容忍与真的

接受为普适真理的时候，这样一种对于一般人而言无关紧要的思维缺陷，对于人类的科学事业

而言则必然是致命的。正因为此，与人类理性意识保持本质同一的逻辑遭受人类历史上最为

严重的摧残。
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一切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只可能渊源于物质世界本身。因此，在现

代自然科学体系的研究中，当西方的主流科学社会否定科学陈述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大肆蛊惑

“第一性原理”这样一种“独断论”主张的时候，对于任何在总体意义上否定逻辑却在局部意义

上直接拷贝“物理实在”的陈述，总可能得到局部经验事实的直接验证。但是，任何认识矛盾的

存在，必然意味着对于其他物理真实的某种否定。因此，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逻辑始终是第一

位的，具有逻辑的科学陈述才具有普遍意义。符合逻辑的陈述不仅仅必须和自然地符合让现

代科学世界自觉满足，但是始终无法真正实现的“经验证实”，而且，在面对更为复杂物质世界

的时候，一个符合逻辑的陈述才可能展现启示意义。
由于缺乏严格逻辑思维的习惯，或者说由于几乎完全不懂得到底什么才可以称得上逻辑

推理，在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所谓“推理过程”中才会出现允许不断补充假设，以至于对逻辑推理构成完

全逻辑否定的最终结果。不仅仅“狭义相对论”自始至终充满逻辑悖论和荒诞，不可能由“时空

变换”关系逻辑地推导出“质能变换”表述，也不仅仅是“广义相对论”只不过是彼此没有逻辑关

联的不同“独断论假设”的堆砌，除了荒谬什么东西也不可能告诉人们，而且，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本人津

津乐道的那个“从某一个优秀公式出发就可能使用纯粹演绎逻辑推导所有有用真理”的思维导

向基础，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所有一切引入前提性的彻底荒诞之中。如果是真正符合逻辑的，推论永

远也不可能彰显任何超越前提的东西。正因为此，对于一个几乎不懂得“真正数学思维”的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他能够也仅仅能够凭借着他所说的“直觉和顿悟”去不断地“创造”出他梦中期待的真

理。此处，或许不妨做出这样一种猜测：如果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只要能够对逻辑推理有些微领悟，或者

稍具他真心倚重的那种“直觉数学思维”能力，那么，诚实而且终生对“科学和真理”充满激情和

真诚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绝对不会陷入实际上被那些职业数学师“或许是同样只是无意识”耍弄的地

步。在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内心深处始终充满对数学的崇敬之情，但是，他却始终无法理解“独断论的人

为约定”必然对逻辑构成的彻底否定。
２００５年正值“相对论”诞生１００年之际。对于４个世纪来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而言，西方

科学世界曾经为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巨大贡献。同样，现今整个科学世界，仍然完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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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主流科学社会所操控和把持着。但是，当逻辑本质上已经荡然无存，而这个科学世界只

能不断凭借鼓吹“第一性原理”，由此掩饰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到处存在着悖论、荒诞的时候，所

有的一切不仅仅是一种极大讽刺，其实同样成为整个人类的共同悲哀。不乏智慧的西方科学

世界需要形成一种真正理性意识：自然科学属于整个人类，并不仅仅属于西方科学世界。
或许可以相信，对“理性和逻辑”实际构成的彻底背弃，这样一种对于期待探求真理者而言

最为沉痛的莫大悲哀，并不仅仅属于以探求真理为整个生命归依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事实上，这样一

种悲哀将同样深深笼罩着属于２０世纪的整个科学世界。无可非议，生存于这个时代的人们的

确获取了充分享受物质繁荣的机会。然而，在尚没有真正学会如何理性约束自己的时候，任何

人都不敢断言，这样一种对于物质生活的过分追求和享受，对于整个人类到底是福还是祸？

重复指出，作为一个完全自明却为所有唯心主义者不敢承认的基本事实：大自然并不因为

人类尚未诞生就不存在，也同样不可能因为人类的最终消亡而随之消亡。其实，也仅仅是物理

实在“自身拥有的可重复性”这样一种“客观性”基础，凭借经验事实单纯复现那些物理实在并

没有任何本质意义的困难。同时，在原则上，也正是这种简单的可重复性，使得现代科学世界

所主张的“经验证实”可能得以存在，但是，凭借“单个”物理实在客观存在的可复现性，掩饰或

者否定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到处充满矛盾的“无理性”则是完全无理的。事实上，对于充满差异

和复杂性的物质世界，它本质上是一个彼此关联、互为依存的有机整体，并不简单等同于许许

多多“单个”物理实在的简单叠加。因此，在人类期望对那个“自存”物质世界做出一种“大概合

理”描述的时候，如果只能采取诸如“时空观革命”这样一些“独断论”的假设，并且，本质上只是

借助改变语言、概念内涵的方式，那么，这样的描述没有任何意义，无异于纯粹自欺。进一步

说，对物质世界“和谐、统一”的幻想不仅过分天真、幼稚和荒唐，完全违背物质世界的普遍真

实，但是，那个被用来描述物质世界的科学语言系统，却必须满足“统一、和谐、无歧义”的最低

要求。因此，如何使用“统一”的科学语言，以及如何努力“彼此逻辑相容”地表现那些真实存在

的不同物理实在，自然地成为自然科学陈述的基本要求和对人类智慧的真正考验。
当然，也仅仅因为这样一些自然、自明的简单道理，对于出现于２０世纪初叶的量子力学而

言，当这个陈述系统的个别构建者觉得需要凭借一种“科学良心”，诚实地告诉人们相关哲学基

础真实存在的大量矛盾，不得不指出整个陈述系统只能凭借不断改变概念（科学陈述的基本语

言）而存在，或者干脆只能更为直接地被视为一种“单纯的实验室数据系统”的时候；以及当某

些具有影响的量子力学著述不得不开宗明义地指出“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只不过是自欺

欺人”的时候，难道还不需要人们一种严肃反思乃至起码的自省吗？事实上，这个曾经并且继

续为现代科学世界引以自豪的陈述系统，远未达至可以谈论完备性之类问题的程度，而且，一

个无法否定矛盾基础和篡改概念存在的陈述系统的存在本身，已经成为对人类所崇尚的理性

和逻辑构成了一种彻底否定。特别是现代科学世界最终只能重新提出“第一性原理”这样一种

甚至为中世纪经院哲学者也不屑一顾，实际上，“独断论”也就是“没有也根本无需任何道理可

言”的“强制性”的无理认定，作为整个量子力学得以存在的唯一基础的时候，那么，所有的这一

切，对西方科学世界动辄就喜好谈及的“天才、天赋”恰恰成为一种极大讽刺。
人类深化认识的历史，只能在逐步认识错误的反复之中得以逐步深化。因此，面对无穷无

尽的大自然，人类认识中任何暂时存在的认识困惑，或者认识体系中真实存在的不足、不当乃

至错误都属于十分平常、平凡的事实。但是，容忍矛盾、掩饰矛盾，甚至公然否定矛盾陈述的无

理性，则成为人类对于理性追求的最大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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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４　揭示“公理化体系”的欺骗性和重新确立“逻辑自洽性”基本

原则

　　如果仅仅以一种“平常心”以及必需的“诚实”态度，但是，却需要以逾越二千年的西方哲学

所尊崇和认同，那种本质上只能与“逻辑”大致保持一致的“理性”意识作为唯一的判断准则，重

新审视差不多自１６世纪开始的４个多世纪以来，主要由西方科学世界做出开拓性贡献的现代

自然科学体系，那么，任何一个负责任的研究者都不难发现：这个陈述系统存在太多基元概念

的认识不当和困惑，以至于整个陈述系统本质地充满认识矛盾。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基本事

实，所有这些真实存在的认识疑难，实际上都曾经以不同方式被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研究者提

到，只不过随着自然科学体系的急速庞大，几乎没有多少人愿意花费巨大劳动，历史地和整体

地认真反思和处理这些历史上遗留下来并无力解决的认识困惑。当然，前提性认识困惑的真

实存在与蔓延，必然导致后续认识陷入更大困惑之中。于是，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实际上

处于一种“否定逻辑、期望逻辑并存”的歧异状况，相应陷入了“自否定”的恶性循环之中。
但是，当需要也仅仅需要以“逻辑自洽性”原则作为理性判断的唯一准则，以及同样必须以

一种“平常心”反思现代自然科学中一切真实存在的认识困惑之时，任何一个研究者同样不难

发现：认识困惑往往只是渊源于对简单认识有意无意的人为复杂化，恰恰违反了简单逻辑所

致。事实上，当现代人使用着１个乃至４个世纪前的科学先行者根本不可能使用的数学工具、
拥有他们不可能拥有对于物质世界复杂性的理性认识，重新审视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每一个

基元概念，并且，一旦能够真正获得哪怕一个“单独”的但是必须具有“独立意义”的研究结果，
继而，再努力将这种独立思考结果相互链接与彼此关联地扩展，那么，必然会“自发”而生一种

“强烈和深刻”的理性判断：
任何真正的科学的陈述，必然是自然的；所谓“自然的”的全部内涵，仅仅在于科学陈述必

须是吻合于逻辑的；并且，也仅仅于此，任何真正的科学陈述，一定能够在一种严格“逻辑相容”
意义上容易为人们理性地接受。

相反，自然科学陈述中任何让人们觉得晦涩难懂的地方，几乎都存在“逻辑不自洽”的问

题；并且，随着晦涩难懂程度的增加，“逻辑不自洽”问题变得愈益隐蔽，它对于整个自然科学体

系造成的危害也就愈益严重和深刻。
事实上，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经真诚向往，并且被其当做“创造出一个普适真理体系”的全部意识基

础，即对于无穷无尽物质世界所具有“统一、和谐、自然”的那种期待，不仅仅表现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思维

的天真和荒唐，而且，根本问题恰恰完全在于他在一个最简单、然而最基本前提性命题的认识

上出现了逻辑倒置：对于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无尽物质世界而言，根本没有他所说的“统一、和

谐、自然”可言，但是，用以描述物质世界的语言系统则必须是“统一、和谐、严格无歧义”的。由

于基本理性意识上存在的认识颠倒，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甚至缺乏这样的理性意识：对于任何一个陈述系

统，当它只能以“矛盾前提”作为唯一存在基础的时候，那么，它必然自始至终地充满和蕴涵着

矛盾。并且，还仅仅当这个陈述系统能够满足 Ｈｉｌｂｅｒｔ所期待的那种“相容性、独立性和完备

性”的时候，这个系统之中的话语才可能大致被视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陈述；否则，一切只能沦

落为荒诞。
西方哲学家曾经指出：中世纪的欧洲出现持续许多世纪的技术繁荣，从而为欧洲的工业革

命提供了基础；但是，这个时期同样成为对理性以及科学信仰最为残酷摧残的黑暗时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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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人类以知识、知识继而给人类以创造物质财富的力量；但是，为了维系社会的固有秩序，既

得利益者又总会出来压制人们对于理性的追求，相应抑止知识的进一步发展……人类正是在

这样一种周而复始的反复中逐步深化认识，逐步获得认识的自由。因此，尽管在大致认识以及

有效利用物质世界方面，２０世纪的科学世界获得了许许多多前人难以想象的巨大飞跃，但是，
并不能由此而否认一个本质上已经彻底放弃了逻辑的科学世界，对于人类的理性、科学乃至这

种科学中必然蕴涵的更大生产力的摧残。
当现代主流科学世界不断鼓吹“第一性原理”，容忍形形色色在“独断论”意义上存在的人

为假设，相应对某些研究者的生命个体故意加以“神化”的时候，人们必须理性地懂得：自然科

学只是对自存物质世界做出的描述，因此，自然科学只可能本原地决定于被描述物质世界本

身，而绝对不是任何研究者个体，针对物质世界所作的科学实验才是构造科学体系的唯一基

础。并且，随着人类的发展，即认识能力和实验能力的进步，所有蕴涵于物质世界自身并且具

有客观性意义的抽象同一性，必然以一种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方式逐步展现给人类。
因此，尽管需要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生命个体予以足够尊重，但是，否定自然科学真理性的

客观性物质基础，对于研究者个体的过分渲染，不仅仅成为理性认识的本末倒置，而且，还往往

掩盖了人类认识深化历程中本来十分平常的认识不足、不当乃至错误，最终必然会阻碍人类科

学事业健康、正常的发展。不妨指出，往往正是某些科学人自己的无知，许多本来简单平凡的

事实被无谓地复杂化起来，与此同时，那些本来只是平凡的人才可能变得不再平凡起来。其

实，或许需要形成一种自觉的理性意识：平凡不仅是一种真实，一种和谐，同时还体现一种相伴

而生的淡泊和愉悦。显然，只是为了表现对大自然应有的敬重，为了尊重以逻辑为全部本质内

涵的理性，为了属于整个人类的科学事业的持续存在和健康发展，需要把这种颠倒了的认识重

新颠倒过来。
现代西方主流科学社会在谈及近代数学家的时候，通常总会提到Ｄ．Ｈｉｌｂｅｒｔ这位“大数

学家”对物理学研究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往往还会特别指出：与其他物理学家的研究

方法完全不同，Ｈｉｌｂｅｒｔ研究物理学的基本途径独立于物理学实验，他只需要“借助‘公理’来研

究那些在物理学中‘数学’起着重要作用的物理科学”。于是，尽管物理学被界定为对物质世界

“最基本存在形式以及运动规律”进行描述的一门学科，但是，根据 Ｈｉｌｂｅｒｔ，内蕴于物质世界的

规律并不真正决定于物质世界自己，却本质地依赖只有像他这样一类天才可能拥有，诸如“桌

子、椅子、啤酒瓶同样可以被视为几何学点、线、面”这样一种完全随意提出的“公理化”假设之

中。当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相信，Ｈｉｌｂｅｒｔ的科学理念几乎不可能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有多

少差异：无视或根本不在乎任何形式“矛盾”的真实存在，否定“理想化物质对象在形式意义上

的确认”对于构造“任何蕴涵独立物理内涵的形式系统”所具有不可缺省前提性意义，相反，将

自然科学全部建立在这些拥有天赋者的“直觉、顿悟”之上，甚至仅仅决定于这些天才们对“桌

子、椅子、啤酒瓶”的不同特殊喜好而已。这样，数学已经不再仅仅成为“逻辑推理”的工具，数

学已经完全不在乎是否逻辑相容的问题，并且，随着 Ｈｉｌｂｅｒｔ所创造的“公理化思想”为诸如

“桌子、椅子、啤酒瓶”这样一种纯粹无理的随意假设设置了一种纯粹自欺的“合法”地位，数学

自身才可能像他们期待的那样，被赋予了除“逻辑”以外的物理实在内容。
与物质世界内蕴的不可分割性保持本质一致，人类的知识体系同样是一个彼此关联的认

识系统。显然，从基本哲学基础考虑，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公理化思想，进一步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仅仅从某一种

心灵感应所激发的“直觉”意识出发，就允许构造出一种独立于不同物质存在形式、无条件的普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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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真理体系，提供了一种本质上隶属于“心理学”范畴并且纯粹自欺的理论依据。或者说，现代

数学中的“公理化思想”和被视为现代物理学基础的“相对论”，在对待诸如“矛盾前提、客观物

理实在、主观随意认定”这样一些原则问题上的认识，它们彼此契合、互为支撑地共存于现代自

然科学体系之中。当然，也正因为此，读到 Ｈｉｌｂｅｒｔ和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之间许许多多显得十分谦恭、
文雅、彼此赞赏的话语，特别当这些话语还往往被现代科学世界渲染为现代科学史佳话而广泛

流传的时候，人们也就会觉得不足为怪了。
事实上，在谈及现代数学体系时，作为目前主流科学社会的一种主要共识，往往会这样告

诉人们：“２０世纪数学的最显著特征在于它的公理化，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几何基础》一书为这个新的

方向开辟了道路”；自该著述于１８９９年出版以后，受到各国学术界的重视，成为“数学史上一部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因此，其后许多年，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提出从“形式上”承认一对“矛盾着的

物理真实”为唯一基础，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公理化”陈述系统的时候，人们对于这样以

“公开和诚实地指出矛盾的真实存在，并且进而以此作为矛盾合理存在依据”的反常意识，乃至

最终普遍存在于２０世纪自然科学体系，并且最终成为这个陈述系统得以存在的唯一基础的事

实，其实恰恰是可理解的，它们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以及共同的认识基础。这就是：当“数学”
和“物理学”这样两门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同样面对长时间无法解脱的认识困惑时，最终共同

提出了一种以“蒙上眼睛”作为解决认识困惑的“聪明”方法。当然，如果说Ｌａｎｄａｕ迫不得已

指出“物理学中的数学严谨性只能是自欺欺人”的时候，那么，根据逻辑且仅仅根据逻辑，随着

２０世纪“物理学几何化”浪潮的涌现，对于只能以“约定论”作为唯一存在基础的整个现代数学

体系而言，它在本质上已经只允许“欺人”并且“自欺”地存在了①。
当然，也正是这个缘故，笔者在许多不同场合重复地指出一个看似过分平凡、但是往往并

不真正容易做到的道理：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诚实远比智慧更为重要和更为本质；一个本来只

可能渊源于那个“自存”着的物质世界，并且，由此也必然表现得自然、简单并且平凡的认识体

系，却被那些其实远不智慧而且因为无知才可能变得过分轻浮和狂妄的浅薄者糟踏了。承认

矛盾的真实存在，承认暂时无力解决认识中的矛盾，与那些看似智慧而掩饰矛盾的聪明人相

比，其实不仅仅更为诚实、勇敢，而且也更为智慧。因为，只有通过对于矛盾及其根源的进一步

揭示，才可能解决那些真实存在的矛盾。如果不以一种追根溯源的方式，寻找、正视自 Ｎｅｗ
ｔｏｎ经典力学以及 Ｍａｘｗｅｌｌ经典电磁场理论中那些真实存在的认识悖论，探求合理解决这些

认识悖论的途径，那么，许多自然科学体系只能持续自欺地存在着。
同样，也仅仅因为此，当今天的主流科学社会只可能以一种鹦鹉学舌般的方式，重复着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对 Ｍａｃｈ那种本质上源于无知的颂扬时，人们需要在一种严肃的科学意义上重新倡

导和学习 Ｍａｃｈ精神。事实上，当那个已经被特定年代的主流科学社会推上了“神”的宝座的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① 人所共知：对于整个“现代微分几何（非经典的Ｇａｕｓｓ微分几何）”而言，它只可能以“约定论”，或者形形色色的“独断论”
的假设作为唯一存在基础。事实上，既然属于彼此不同被赋予“独立意义（相异于逻辑前提）”的人为约定，甚至不妨将

其理解为满足 Ｈｉｌｂｅｒｔ所提“独立性”要求的必然结果，或者逻辑地依赖这些不同人为约定必须蕴涵的独立意义才可能

对物质世界做出具有“实在意义”的描述，不同人为约定之间无法也不允许存在任何“逻辑”关联。因此，对于在１６章相

关分析所揭示整个Ｒｉｅｍａｎｎ几何充满逻辑悖论的真实，恰恰是完全可理解和可预料的。随着西方主流科学世界无论是

公开还是以隐讳的方式放弃了逻辑，那么，主要由西方科学世界做出历史性贡献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整体，必然到处

隐含着悖论、谎言和荒谬。对于物质世界做出的描述，只可能本原地决定于被描述的物质世界，而与那些一方面彻底放

弃逻辑，另一方面却要求物质世界逻辑地服从他们由于无知而提出的公理化假设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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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以他那种特有的真诚，将其创造“相对论”归于一个几乎与其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

“Ｍａｃｈ批判”启示的时候，一再遭到 Ｍａｃｈ本人严词拒绝。实际上直到去世，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都没有

能力真正回答 Ｍａｃｈ曾经提出的“何为惯性系”的质疑；同时，由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从来没有真正领悟

他所崇尚数学的本质精神，所以他也不可能理性意识到 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公理化体系”思想对于他

一种“潜移默化”错误导向的影响，并且，在他埋头于“大一统”那种虚幻思维之中，甚至诚实地

告诫人们“科学史上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一些重大的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却以新

的形式重新出现”的时候，他甚至不可能形成一种简单的理性意识：逻辑永远不可能推导出比

逻辑前提一点点更多的东西。
因此，现在需要重新提倡 Ｍａｃｈ精神，它的本质远不在于他对于 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力学“惯性

系”质疑的一种洞见能力，而根本在于他维护理性意识的那种诚实。如果说 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公理

化思想”为那些功利主义的数学家彻底摆脱了“逻辑相容性”的思维束缚，充分自由地享受“约

定论”给他们带来的种种愉悦，从而为这样的创造而欢呼的时候，Ｈｉｌｂｅｒｔ公理化思想对于数学

乃至整个自然科学的破坏，正在于他凭借“逻辑”的幌子彻底否定了逻辑，同时也彻底否定了数

学，使得那个看似抽象、实则否定逻辑的“约定论”数学具有太大的破坏力和欺骗性。其实，如

果作为一个诚实、严肃的数学工作者，特别当他对“偏微分方程理论体系”曾经做出许多有价值

的论述的时候，Ｈｉｌｂｅｒｔ应该诚实地面对往往需要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才可能处理的“双旋度

Ｐｏｉｓｓｏｎ方程如何构造恰当定解问题”的问题、需要正视和切实解决经典电磁场理论在推导

“波动方程”过程中，人为地引入“Ｌｏｒｅｎｔｚ规范、Ｃｏｕｌｏｍｂ规范”这样一些“公然违背演绎逻辑

本质”的无理存在，以至于不会存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人们才发现“Ｍａｘｗｅｌｌ的经典电磁场理

论体系”本质上只是一个“数学不可能求解”的符号系统这样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
对于任何一个仅仅具有一般理性思维意识的人，都能够十分容易地明白这样一个“浅显、

素朴以及平凡”真理意识：当现代自然科学体系本质上只可能依赖借助对平凡科学人的“神

化”，借助“第一性原理”这样一种甚至连中世纪经院哲学都不屑一顾的“独断论”假设作为唯一

基础而存在的时候，建立在形形色色“约定论”之上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在否定一切合理科学

陈述必需的物质基础的同时，必然到处充满逻辑悖论，沦落为由自欺欺人谎言构造的大杂烩。
人类的认识史，始终是一部随着认识错误而不断深化着的认识史。因此，在人类的任何历

史时期，存在认识中的不足、不当乃至错误都不足为怪。但是，如果因为浅薄、无知、幼稚，乃至

因为缺乏足够真诚或者追逐科学以外的东西，蓄意掩饰形形色色的错误无疑成为人类共同的

最大悲哀。任何人都不会也不可能否定和抹杀西方科学世界在近４～５个世纪对于人类科学

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真的以为自己就比其他民族聪慧得多的个别西方人，在他们天真

地以为那些只可能逻辑地依赖物质世界自身、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真的渊源于他们的天赋，从

而对其他民族缺乏足够尊重或者拒绝一切使用科学语言的科学批判，其实是最大的不聪慧。
一切认识需要经受历史的考验，重新面对“逻辑自洽性”的理性判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

说，无论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还是 Ｈｉｌｂｅｒｔ，从他们本质地拒绝了“逻辑”接受“矛盾”的那个时刻开始，他

们已经注定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与他们的期待完全相反，一些真正不幸的人：不是最早为历史

遗忘就是只能成为违反理性意识的教训。
需要牢牢记住：人类永远不可能说出比大自然自身更多的东西；属于整个人类的科学事业

永无终结，根本渊源于人类所面对的物质世界永无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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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５　对于“直觉主义”潜藏“理性意识”的重新肯定

作为人类理性意识的整体，科学和哲学同样密不可分，它们互为渊源地共存并且互为影响

地发展着。在本书的第１７章，即题为“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的最后一章，将单独讨论西方

哲学长时间一系列没有解决的基本哲学命题。该章关于哲学的讨论将指出，极大限制于西方

科学世界形而上学思考方式中长期形成的简单、片面、绝对化思维习惯，在他们期望认识那个

“无尽和自存”的物质世界时，几乎不可能形成一种必需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意识，或者对其深

刻蕴涵的“相反相成、相生相克”规律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的理解。同样，根本限制于西方科学世

界这种长期形成的形而上学的过分简单思维方式，他们几乎不可能形成一种“活动变化”着的

理性意识，认识到 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公理化思想”在其提出“相容性、独立性和完备性”这样一系列表

面上看似尊重逻辑的基本认定的时候，恰恰由于“桌子、椅子等当做几何学基本概念”的前提性

认识的完全荒唐，而本质地陷入否定逻辑的荒唐之中；相反，一个看似公然对“逻辑和理性”公

开提出怀疑的“直觉主义”数学观，并且，因此而通常被归类于“非理性主义”范畴的哲学思潮，
在实际上却潜藏着对于“理性和逻辑”一种诚实的追求和尊重。

事实上，本来可以被视作一种明显、朴素和自然的“直觉”意识：数学的本质内涵及其根本

价值，其实在于也仅仅在于如何保证人们的所有陈述都能够严格满足“逻辑相容性”的基本要

求之上。甚至还可以说：不仅仅任何严格的逻辑推理不可能告诉任何超越逻辑前提的东西，而

且，数学真正让人们心潮激动的地方，正是它所捍卫的“逻辑相容性”展现给人们的一种和谐和

美妙。但是，对于大部分真诚期待着“理性”的普通研究者而言，或许绝对没有想到，作为当代

基础数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即主要由荷兰数学家Ｌ．Ｅ．Ｊ．Ｂｒｏｕｗｅｒ所创立的“数学

直觉主义（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ｉｓｍ）”却公然告诉人们：“逻辑并不是先验的和不可违反的”。
而且，人们还指出了“尽管没有能够成功地改变数学家们的观念，但直觉主义者的工作得到了

全世界的承认”的重要事实。尽管如此，出于对任何“损毁理性向往”一种自发意识的天然拒

斥，可以相信，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都不愿意轻易附和“数学直觉主义”对逻辑采取公然排斥的

观点。
但是，当现代科学世界庆幸于“物理学的几何化”巨大意识变化，并且，将这样一种从来没

有真实存在过的“形式统一”或者持续热衷于对“形式统一”的无限追求，称为２０世纪自然科学

基础的一个重大进展的时候，２０世纪的物理学和数学，却正是仅仅在“否定理性”和“否定逻

辑”的意义上取得了高度的一致。相反，对于一个表面上对“逻辑和理性”持公然否定态度的数

学直觉主义，却正在从“严格逻辑”的角度出发，对“公理化思想”彻底违背逻辑的行为给予无情

的揭露；或者可以说，直觉主义者本质上只是捍卫了“逻辑”的尊严和严肃性。当然，这也只是

那些虚伪的“公理主义”者，根本不可能正面反驳直觉主义提出的严肃批判，采取他们驾轻就熟

的“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方法，但是，寄托于他们的“独断论”假设，更为严厉地玷污和亵渎了

人类对“理性和逻辑”的崇尚，欺骗了整个科学世界，当然也同样欺骗着他们自己。
其实，当Ｂｒｏｕｗｅｒ期望依靠一个缺乏任何明确内涵的“直觉”称谓，并且，将数学基础上具

有确定内涵的争论引向哲学争论，无奈地将“直觉”与所谓“令人信服的心智的自由创造”构成

一种似是而非的关联的时候，人们不难发现：Ｂｒｏｕｗｅｒ此处所说“直觉”一种最本原的内涵仍然

是“逻辑”或者“逻辑相容性”原则。当然，这正如一位同样活跃于那个特定年代的数学家，曾经

不无深刻指出的“逻辑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要反对逻辑还得使用逻辑”那样，正是Ｂｒｏｕｗｅｒ对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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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理化思想”所作无情批判隐含对逻辑的深刻吻合，才可能真正令人信服，使得那些公理主义

者只能容忍非理性主义对于他们的无情嘲弄和攻击。
与此同时，也不得不指出：Ｂｒｏｕｗｅｒ与任何一位非理性主义者一样，他们在逻辑思辨能力

方面远没有达到他们中的某些人曾经期待的那种能够否定“逻辑”的程度。或者可以更为准确

地说，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针对数学基础本质上构成严重威胁的一系列“数学悖论”的存在，他

们同样缺乏回答这些逻辑悖论的能力，才使得他们最终无奈地采取一种“诚实”的态度，否定逻

辑或者理性的可能存在。也正因为此，正如人们可以普遍看到的那样，在许许多多现代“非理

性主义者”的著述中，他们会格外强调对于理性一种“更为真诚”的追求。
尽管如此，甚至也恰恰因为此，如果和同时代的一些更负盛名的数学家相比，Ｂｒｏｕｗｅｒ在

许多方面表现得更为不容易，他能够极其难得地保持了一份严肃科学工作者必需的清醒。人

们知道，包括 Ｈｉｌｂｅｒｔ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在内的当时整个科学世界，一方面默认形形色色认识矛盾的

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却又热衷于构造形形色色的“公理化体系”，并且仅仅寄希望于林林总总的

人为“独断论”作为唯一存在基础，因而必然自始至终充满逻辑悖论的陈述系统，无条件和普适

地表现那个自存的、无以穷尽的、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全部物质世界，乃至为这样一种幼稚、荒

唐的科学理想而自我陶醉的时候，Ｂｒｏｕｗｅｒ却能够切中要害地告诉那个处于幼稚冲动中的科

学世界，并且比他们早生一个世纪的德国哲学家Ｉ．Ｋａｎｔ早已同样指出一个本来只是“十分简

单和平凡”的基本事实：“逻辑绝不是揭露真理的工具。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的真理，用逻辑也

照样不能得到。”正因为此，Ｂｒｏｕｗｅｒ针对数学基础“集合论悖论”的真实存在，以及 Ｈｉｌｂｅｒｔ所

作的“公理化假设”的后续修补，还切中要害地明确指出：“无论怎样用 Ｈｉｌｂｅｒｔ所设想的相容

性证明来进行修补，数学的公理基础都必须毫不留情地抛弃。”
因此，人们能够这样理解：面对数学基础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逻辑悖论，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公理化体

系，当然，仍然包括Ｚｅｒｍｅｌｏ后来添补的所谓“公理化集合论”，它们除了自欺式模糊概念以外，
本质上是无所作为的。从另一个角度讲，Ｂｒｏｕｗｅｒ针对“公理主义者”所提出的不同批判同样

是中肯和深刻的，只不过不能仅仅停留在纯粹“哲学思辨”意义上的论述，仍然需要人们借助

“形式语言”，相应构造符合“演绎逻辑”和具有严肃“科学意义”的补充证明。
这样，仅从逻辑的角度考虑，如果说在物理学上期望真正解决如何解释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

实验，就不得不重新考虑 Ｍａｃｈ批判所提出“到底何为惯性系”这样一个属于整个自然科学体

系基元概念上的前提性疑难，那么，在数学基础上，人们同样不得不回答 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这样一

些前提性的基本疑难。对于任何严肃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矛盾是不能也绝对不允许回避的。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回避矛盾才真正成为Ｌａｎｄａｕ所说的“自欺欺人”。而且，人们总可以坚

信，既然已经发现在逻辑上存在“悖论”的事实，那么，人们必然可以凭借逻辑的方法，寻找认识

体系中真实存在的那些需要人们重新认识的问题。换一句话讲，悖论自身只能依“逻辑”而存，
那么，试图通过否定逻辑而达到回避悖论的目的，不恰恰反映人们缺乏Ｂｒｏｕｗｅｒ所说的那种

智慧吗？

作为一个非专业的数学研究者，本来无意或许更为准确地说并没有太多兴趣以及足够的精力，按照２０世

纪前后的数学家们所创造，本身缺乏确定内涵乃至自身隐含太多逻辑悖论的数学“语言或者概念”，形而上学

地探讨那些仍然归结为形而上学意义的“数学基础”问题。
但是，如果说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湍流”研究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是因为这个命题本身已经完全陷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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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个被预先界定为‘无规则流动’的流动规律”所必然构造的恶性循环；同样，因为经典量子力学已经认

同“矛盾”的存在前提，那么，这个体系将永远无法摆脱矛盾。因此，人们几乎可以同样断言：如果因循这些数

学家们自己也从来没有真正说清的“概念”，或者回避那些矛盾的真实存在所进行的任何讨论，将永远没有结

果，永远是“混沌”的。因此，独立于任何研究者的个人意志与喜好，根本问题在于：为了使得人类构造的自然

科学体系真正逻辑相容，尽管它只可能是有限真实、条件存在的，或者说，在面对“相对论”、“量子力学”乃至

“现代微分几何”这些在本质上只可能依赖于形形色色“独断论”的人为约定而存在的“神学”系统的时候，为

了彻底摆脱它们对人类理性意识的再一次束缚，人们同样不可能回避数学以及数学基础上一系列逻辑悖论

的真实存在。
最后，仍然需要诚实地指出：如果考虑到并不属于职业的数学工作者，以下关于数学基础的一系列论题

的论述在某些职业数学家看来或许难免显得过分“朴素”，但是，任何人不能因此而回避重新认识数学基础一

系列逻辑悖论问题的真实存在。否定逻辑仍然需要逻辑。对于使用具有确定意义的形式语言，针对形形色

色“逻辑不相容性”所作的批判，如果不能为我们的数学家所接受，那么，他们只能使用确定意义的形式语言

针对批判再进行反批判。

１５．１　数学学科中自然科学基本原则的重新确立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存物质世界的。因此，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物质第一性”原则和“逻辑

自洽性”原则成为两个必须得到严格遵守的基本原则。并且，这样两个基本原则彼此互为关联

与互为依赖，自然地贯穿于整个自然科学研究之中。
但是，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大量认识悖论无可否定地真实存在着，以至于现代科学世界最终

只能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十分无奈地放弃了“逻辑自洽性”原则。当然，如果进一步说，当

整个现代科学世界几乎完全以一种“独断论”的方式被西方科学家所控制，并且，与这样一种对

于整个人类而言远不正常局面的长期存在相对应，尽管现代人拥有他们的前人从来没有拥有

的强大技术，但是却不得不同时面对西方科学世界彻底放弃他们曾经引以为自豪的逻辑的尴

尬局面。实际上，只要从一般思维习惯乃至基本哲学理念出发，重新认真思考发生在现代科学

世界如此严重反常和扭曲的状况，那么，人们并不难做出一种直观的解释。其根本原因往往在

于：长期隐含于西方科学世界形而上学简单思考方式之中，一种根深蒂固的盲目自大，或浑然

无知的天真，以及必然与之伴生的逻辑紊乱。
十分奇怪：与东方人自幼接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样一些古训的熏陶和训诫，从

而无形之中总会形成一种足够谨慎和诚恳的治学态度恰恰完全相反，不知道西方学者为什么

特别喜好谈论“绝对真理”或者议论“天才”这样的习惯。或许正因为此，西方科学世界中不乏

少数者，往往稍有成就就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真的把自己当作“天才”，或者起码喜好其他人将

他们真的当作“天才”对待。因此，无论源于幼稚和天真，还是归结为无知和狂妄，但是只要“潜

意识”地将知识与天赋相关联，那么，在他们狂妄也过分幼稚地要求那个自存物质世界必须服

从他们“创造”出来的普遍真理的时候，在属于某种特定对象的“有限知识”和拥有这个特定知

识体系的“物质属体”的认识必然出现逻辑倒置。当然，这种前提性逻辑关系之上的认识颠倒，
使得西方自然科学体系几乎很少“自觉”地，或者根本不愿意认真探讨诸如“存在条件、逻辑前

提、有限论域、有限真实性”这样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基本命题。这样，西方科学世界最终只可

能彻底放弃逻辑。
因此，当现代数学体系只能依赖甚至连中世纪经院哲学者即使为了维护神学理念，也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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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　　

认同的“独断论”基础，即 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公理化思想”假设，以一种纯粹“自欺”的方式而存在，面

对大量逻辑悖论真实存在无能为力的时候，同样必须首先在数学学科之中重新确立自然科学

研究的普遍原则，避免认识前提中的根本逻辑紊乱。

１５．１．１　形式表述“逻辑主体”的确立与“存在性”原则的提出

由于大量逻辑悖论的存在，自 Ｎｅｗｔｏｎ以来的整个自然科学体系，真实地面临着一次“历

史性和全局性梳理”这样一个重大的科学命题。那么，人们可以相信，对于自然科学体系中以

“逻辑相容性”为全部本质内涵的数学体系而言，则首先需要进行以“逻辑自洽性原则”作为唯

一判断基准的理性重整。而且，正如几乎所有论述一再向人们理性展示的那样：自然科学研究

中的“物质第一性原则”和“逻辑自洽性原则”是一对辩证统一的共存体，自然科学陈述必须满

足的“物质第一性原则”，本质上成为“逻辑自洽性原则”的逻辑必然与基本保证。与其对应，尽

管数学原则上隶属于科学语言的范畴，需要应用于形形色色的不同特定几何实体或者物理实

在之上，但是，其实也源于此，在使用形式系统或者数学语言表现不同实在的时候，必须首先对

形式系统的逻辑主体做出前提性的明确界定。否则，形式语言几乎必然蕴涵着逻辑歧义，对于

某一个表观同一的形式表述，却因为它对应于彼此并不相同的逻辑主体，相应拥有完全不同的

逻辑内涵。
正因为此，在自然科学陈述中，不仅仅对于以不同特定物质对象作为特定描述对象的物理

学而言，而且对于往往用作普适描述语言的数学，同样需要对一切形式系统所描述的对象，做

出明确的、无歧义的、具有确定形式意义的前提性认定。与这种针对逻辑主体所作前提性的认

定保持一致，相应构造了一个仅仅逻辑地隶属于这个特定陈述系统的“有限论域”。事实上，当

整个自然科学体系必须严格保持语言、概念的一致性的时候，仅仅依赖“有限论域”的前提性确

立，自然科学体系之中形形色色的不同形式表述系统之间，才可能满足一个其实十分“朴素”然

而必须严格遵循的“无矛盾”原则。而且，人们还需要形成一种“理性”意识：尽管数学表面上看

起来似乎比物理学更为抽象，但是一旦使用形式语言，那么，形式系统所描述的数学对象或者

物理对象都只能“抽象”地存在着，共同构造一种对于特定对象的“理想化”认定。
总之，无论是数学还是物理学，它们都必须满足“物质第一性”基本原则。在一切合理的科

学陈述中，这个被赋予普适意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对形式系统“逻辑主体”做出前提性认定的一

种“抽象意义”表述。因此，明确地界定形式系统的逻辑主体和一切科学陈述必须满足的物质

第一性原则，成为同一基本要素的两种等价性表述，它们共同构造了一切合理陈述必须严格遵

循的“逻辑自洽性原则”的必要前提和基本保证。
因此，为了明确表示一切形式表述系统必须共同遵守，对形式系统“逻辑主体”必须做出前

提性认定的基本原则，在人们尚不能明确经典形式语言系统中的“逻辑关联”符号与期望表达

的内容是否严格一致的情况下，此处不妨首先采用“通常语言”的形式，大概表达以上做出的基

本认定

ｆ（ｘ１，…，ｘｎ）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Ｓ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５．１．１ａ）
其中，ｎ个形式量或参数ｘ１，…，ｘｎ，以及由这些确定形式量所构造的形式系统ｆ（ｘ１，…，ｘｎ），
逻辑地隶属于标记为Ｓ的逻辑主体，或者某一种特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与其完全一致的另

一种等价表述形式为

Ｓ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ｆ（ｘ１，…，ｘｎ） （１５．１．１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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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则进一步明确告诉人们：仅仅是那个标记为Ｓ的逻辑主体，才可能逻辑地拥有形式系统中

的全部形式逻辑以及那个特定形式表述本身。
于是，对于以上所明确表示的逻辑关联，可以称之为自然科学陈述中，任何一个“形式系统

（包括该形式系统中的全部形式量在内）”必须严格遵循的“存在性”原则。如果作进一步的诠

释，那么，形式系统必需的“存在性”原则是指：形式系统及其构造形式系统的所有形式量，不可

能独立于某一个拥有该形式系统的“逻辑主体”而存在，形式系统及其形式量集合只可能逻辑

地隶属于某一个特定的逻辑主体；反过来说，缺乏确定逻辑主体的形式系统及其形式量集合不

具意义，必然会引起逻辑歧义。
显然，在这个形式表述系统中，形式量集合（ｘ１，…，ｘｎ），可以视为对形式系统的“逻辑主

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理想化物质对象”所构造一种“抽象”意义的形式定义。如果使用物理

学中的概念，那么，这个形式量集合同样可以视为该特定对象的“状态空间”，对该逻辑主体的

抽象状态做出明确的形式认定。此外，对于任何有意义的自然科学研究，在抽象对象必须具备

的“客观性意义”与此处所说“理想化认定”的之间，必然相应存在确定的逻辑关联。也就是说，
必然存在另一个“状态量”集合｛Ｘ１，…，Ｘｎ，…｝，与上述的“形式量集合”所构造的理想化状

态空间之间存在某种“大致对应”关系，即

｛ｘ１，…，ｘｎ｝ｉｄｅａｌ～ ｛Ｘ１，…，Ｘｎ，…｝ｒｅａｌ


ｘ１ ～Ｘ１，…，ｘｎ ～Ｘｎ

（１５．１．２）

此处的关联之所以只能称为一种“大致对应”关系，首先是每一对参量之间，即ｘｉ～Ｘｉ，并不存

在严格的对应，彼此存在“恒定”差异，而且，形式量集合对真实状态的描述总是不“完备”的，它

不可能穷尽“物质对象”的真实。当然，这才是只能将其称为“理想化认定”的缘故。但是，它与

Ｈｉｌｂｅｒｔ“公理化思想”隐含对于人为假设一种纯粹的“随意性”约定完全不同。此处，理想化状

态空间存在具有“客观性”意义的物质基础。
进而，根据也仅仅根据基本的演绎逻辑，作为式（１５．１．１）所描述“存在原则”的一个自然推

论，必须对下述两种存在本质差异的推理形式加以严格区分，即

｛ｘ１，…，ｘｎ｝ｉｄｅａｌ→ ｆ（ｘ１，…，ｘｎ）

∩


－
∶ｆ（ｘ１，…，ｘｎ）→ ｛ｘ１，…，ｘｎ｝ｉｄｅａｌ

（１５．１．３ａ）

它告诉人们：如果确认某一个“逻辑主体”的前提存在，那么，属于该逻辑主体的形式系统必然

存在；相反，如果相应存在一个形式系统，但是在并不知道该形式系统中形式量集合的“逻辑归

属”以前，并不能仅仅由此断言那个最初“逻辑主体”的真实存在。对于后一种情况，除非人们

还能够确信，给定形式表述的形式量集合还逻辑地隶属于由特定“逻辑主体”所构造的“有限论

域”之中，即

｛ｘ１，…，ｘｎ｝ｉｄｅａｌ→ ｆ（ｘ１，…，ｘｎ）

∩
ｆ（ｘ１，…，ｘｎ）∶（ｘ１，…，ｘｎ）∈ ｛ｘ１，…，ｘｎ｝ｉｄｅａｌ→ ｛ｘ１，…，ｘｎ｝ｉｄｅａｌ

（１５．１．３ｂ）
那么，才可能由逻辑地隶属于给定论域之中关系式的存在，进而逻辑地断定为该关系式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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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一个特定“逻辑主体”的真实存在。附带指出，此处的 （ｘ１，…，ｘｎ）实际上为状态空间

｛ｘ１，…，ｘｎ｝中的一个状态点，故而可以使用通常的逻辑关联符“∈”表示此处存在的“逻辑归

属（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关系。
事实上，形式系统的“存在性”原则，只是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个必须得到严格遵循的前提

性基本认识：任何形式系统不可能“真正独立”存在；或者说，形式系统只能依赖形式系统所描

述抽象对象的前提存在而存在；还可以进一步指出，缺乏确定逻辑主体的任何形式系统自身，
必然随着逻辑主体的失却相应失去了形式系统自身的存在意义。显然，所有这些同样只是再

一次告诉人们这样一种平凡事实：即使对于一般仅仅作为形式逻辑而存在的数学研究而言，它

仍然需要无条件地服从“物质第一性”的基本原则，对于形式系统所描述对象做出具有确定形

式意义的前提性“理想化”界定仍然是第一位的；仅仅在被描述的理想化对象得到了明确的、具

有形式意义的前提性界定以后，人们才可能构造那个仅仅属于该理想化对象的“形式系统”。
当然，也仅仅于此，自然地为这个特定“形式表述”系统构造了一个具有明确意义的“有限论

域”：在形式系统相应获得必需的确切意义同时，对形式系统自身做出了必需的限定。
并且，格外重要或者更为本质的事实是：所有的这一切并非源于人们的直觉意识、情感好

恶、乃至任何一种纯粹的哲学信仰，一切形式系统必须严格遵循的“存在性”原则源于也仅仅根

源于“逻辑”：任何一个“合理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无矛盾性”原则。因此，作为“物质第一性”
原则等价表述的“存在性”原则，不仅仅适用于以特定物质集合作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研究，
而且，还存在与诸如数学这样一些本质上隶属于“工具或者科学语言”范畴的理性陈述之中，为

任何一个合理陈述的“合理性”设置必需的对象和有限范围。当然，反过来不难断言：对于任何

一个形式表述系统，一旦违背了一切形式表述系统必须服从“存在性原则”的基本前提，那么，
这个陈述系统从其一开始就已经彻底陷入了逻辑悖论之中。

对比此处所提出形式系统的“存在性”基本原则，人们不难发现，这也是目前主要由西方科

学世界所创造，包括数学学科在内的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一方面曲解、无知以及一厢情愿

地故意夸大“逻辑”的作用，对于任何只可能“条件存在”的形式系统或者只能依赖确定“逻辑主

体”而存在的概念作随意扩张，变幻为与特定对象无关的“普适性”真理陈述；而在另一方面，却

又容忍或完全无视形形色色“矛盾事实”的真实存在，这样，在他们否定一切合理陈述的必需的

“物质性基础”的同时，最终只能彻底陷入由于否定逻辑而必然存在的自欺和逻辑紊乱之中。

１５．１．２　缺乏逻辑主体的形式系统的“空言”本质及其隐含的逻辑紊乱

其实，对于式（１５．１．１）明确定义的那个关于形式系统必须严格遵守的“存在性”原则，以及

式（１５．１．３）所表述，在“形式系统”和形式系统所隶属的“逻辑主体”之间，两种“彼此关联”但是

彼此“并不等价”的逻辑关联，或者一对“不可逆逻辑关联”互为并存的事实，只不过告诉人们一

个本来十分“简单、平凡”的基本判断：
对于任何一种“属性”，它永远不可能独立于拥有该属性的某一个特定“逻辑主体”，只是以

一种完全“虚幻”的形式而存在。或者说，对于人们研究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性质，无论是“抽象”
的数学属性还是“具体”的物理特征，它们都必须逻辑地“从属”于某一个确定的研究对象。并

且，在许多情况下，由形式量所构造函数ｆ（ｘ，ｙ，ｚ，…）表示的“性质”特征，往往可以根据人

们针对确定研究对象所作“理想化认定”而演绎地推导而得，以至于可以视为这种理想化认定

｛ｘ，ｙ，ｚ，…｝的逻辑必然；反之则不然，如果仍然仅仅根据严格的演绎逻辑，人们无法仅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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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某些性质表述的存在，继而借助纯粹演绎的方式，逻辑地推断相关理想化对象的“必然”存

在，除非已经明确地“设定”或者潜意识地“默认”了某一个相关“确定论域”的预先存在。关于

“性质”和拥有性质“者”之间所做出的严格区分，不妨可以将其称为逻辑推理中的“逻辑主体”
原则。

当然，如果考虑到努力符合目前科学世界的一般陈述习惯，还可以将式（１５．１．１）重新写

作为

ｆ（ｘ１，…，ｘｎ）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Ｓｉｄｅａｌ∩Ｓｉｄｅａｌ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ｆ（ｘ１，…，ｘｎ）
直接称之为“形式系统”或“合理陈述”必须普遍遵循的“存在原则”，以表示任何形式表述得以

存在必须遵守的基本前提，这就是：必须首先将该形式系统所表现的逻辑主体在形式上首先加

以前提性的确认①。
也正因为此，人们还可以大体等价地将形式系统的“存在原则”直接称为“逻辑推理”中必

须严格遵循的“主体原则”。它表示另一个与其基本相同的事实，即对于任何一个形式表述系

统，需要在作为陈述对象的“抽象主体”与具体陈述内容所表示的“性质集合”之间的逻辑关联，
首先做出明确而严格的区分：“性质集合”应该被视为某种“抽象主体”的逻辑必然，它们属于也

仅仅逻辑地从属于这个抽象化了的逻辑主体。或者说，没有逻辑主体自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从

属于给定逻辑主体的性质得以存在的基础或场所。不妨以一种“会意”的、而绝对不是那种形

而上学“认死理”的简单思维方式，大概思考中国人通常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寓意，那

么，任何缺乏特定逻辑主体的性质，只能随着拥有性质者的不存在而对于性质的存在构成了逻

辑否定。
事实上，脱离一个确定的尽管往往被抽象化了的逻辑主体，原来属于该抽象实在的所有性

质也不复存在。或者进一步说，抽象化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相反，任何一种具有合理性的抽象

化，必须满足式（１５．１．２）所表现的那种大概对应关系，即

｛ｘ１，…，ｘｎ｝ｉｄｅａｌ～ ｛Ｘ１，…，Ｘｎ，…｝ｒｅａｌ


ｘ１ ～Ｘ１，…，ｘｎ ～Ｘｎ

从而逻辑地赋予抽象化对象以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这样，对于任何一个“完全虚幻即根本不

存在”的抽象化逻辑主体，随着其趋于虚无，最初隶属于该抽象化对象之上的所有属性自然不

再存在。因此，讨论一个“本质无”的属性特征，在哲学上纯属荒唐，而在逻辑上则是不允许的。
如果从一般理念考虑，这样一种自身没有“确定属体”的性质，似乎仍然可能隶属于纯粹“意识

范畴”而抽象存在。但是，如果“抽象思维”没有意识到属性自身客观存在的逻辑主体，以及逻

辑主体相应为属性构置的限制，即我们多次强调的“有限论域”的限制，那么，这样的抽象思维

只能沦落为“失却理性、无意义”的紊乱思维。
显然，在这个涉及一切“合理性陈述（原则上超越自然科学范畴而仅仅依赖逻辑和理性）”

的“基元概念”的认定上，作为一种基本原理而提出的形式系统“存在原则”或者逻辑推理的“主

体原则”，无论是考虑Ｃａｎｔｏｒ最初提出的“朴素集合论”还是考虑那个后来经过Ｚｅｒｍｅｌｏ修补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① 需要注意，在这个使用“一般语言”的形式表述之中，有意识地没有使用现代数学体系中“∈”这样一个似乎与“Ｂｅｌｏｎｇｔｏ
或者Ｐｏｓｓｅｓｓ”的语义保持一致，但是却要简单得多的逻辑符号。之所以特地使用“非形式语言”的原因，将在后续分析

中做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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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的“公理化集合论”，对于它们所“共同”蕴涵的构造某一个“无论域限制”形式系统的愿望

形成了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逻辑否定；同时，对于Ｂｒｏｕｗｅｒ的“数学直觉主义”所期待“把智力构

造看成‘与构造对象性质无关，只与它们的存在问题有关，而它们的存在性独立于我们关于它

们的知识’这样一种本质上仍然与特定研究对象无关，从而同样可能被赋予普适意义”的认识

体系的判断构成一种逻辑否定；当然，对于 Ｈｉｌｂｅｒｔ为了表现他的“公理化主义”期望表达的纯

粹“独断论”主张，而公然提出“我们可以使用‘桌子、椅子、啤酒瓶’代替‘点、线、面’”这样一句

“过分荒唐”的名言，更是构成完全和彻底的逻辑否定。其实，无论 Ｈｉｌｂｅｒｔ具有怎样的智慧或

天赋，当无穷彼此相连的点可能形成线段的时候，无穷张桌子绝对不可能拼凑成一把椅子；同

样，当无穷多直线可能逻辑地展现成面的时候，无论多少椅子也绝对不可能变成他所说的啤

酒瓶。
总之，绝对不可能是一种“完全虚幻的、缺乏确定内涵”的形式表述，或者完全与某一个特

定的，具有确定形式意义的“理想化”对象无关的“公理化假设”能够作为一个陈述前提存在，继

而，对这个“形式表述”中存在的形式量，人们再像Ｂｒｏｕｗｅｒ所说纯粹“依赖心智自由创造”那

样作随意的充填。实体，无论这个实体是人们直接感受到的，还是仅仅作为一种抽象意义上的

存在，都表现在形式表述之前加以形式认定；反之，一个形式系统仅仅因为形式量本身具有前

提性的意义而相应存在确定的数学内涵。将不同的理想化实体，置于相同的形式表述之中，必

然出现形形色色的逻辑不相容现象。当然，这也是数学基础中的所谓“直觉主义”、“形式主义”
和“逻辑主义”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根本缘故，它们都同样地深深陷入了“逻辑自悖”的陷阱之中

而不能自拔。
当然，尽管随着人们对于物质世界描述的愈益“细致”化，数学语言本身必然变得愈益丰

富，以能够更为深刻和准确地描述那些“理想化”对象抽象蕴涵的共性特征，但是，任何严格逻

辑相容的东西，仍必然是自然的、简单的、容易为人们理性接受的。对于许多将整个生命都献

身于数学研究的基础科学研究者，都无法整体地去认识、接受和理解数学，只能被视为数学远

未成熟的标记。当然，如果人们并不把数学视为一种单纯以“无矛盾”为准则的“逻辑演绎”游

戏，那么，数学科学中的理想化描述对象仍然属于物质世界中那些真实存在的东西，还可以称

之为“理想化物质对象”。

１５．２　数学基础逻辑悖论及其理性重释

从“理性原则”或者本质上与其保持一致的“逻辑相容性”考虑，数学同样不允许像某些西

方哲学家错误理解或者只是源于“形而上学简单思维”几乎必然内蕴的一种幼稚、天真乃至无

知，被蓄意渲染成为一种纯粹“心智”的创造。尽管数学隶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但是，正如

前述形式表述的“存在原则”已经充分显示的那样：形式并不意味着“空乏”；相反，任何缺乏逻

辑主体的“空言性”表述在流于“空、零、无”的同时，几乎必然陷入形形色色逻辑悖论之中，从而

必然以“独立于任何简单思维者简单思维的主观意志”的方式，逻辑地与“空、零、无”本质蕴涵

的“自否定本质”保持一致。
因此，数学大致对应于如何进行“正确推理或者合理思维”的一种思维规范。如果进一步

讲，数学则需要考虑形式系统与其所描述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之间是否保持逻辑一致性的问题，
需要考虑如何维护一个恰当推理过程必须满足的“逻辑相容性”要求的问题，乃至需要考虑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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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保证无以穷尽的形式表述之间处于“彼此无矛盾”之中的问题…… 。显然，需要和应该将

“逻辑 ——— 无矛盾性”看作是数学学科的一种“重言式”表述，需要和应该将“逻辑或者无矛盾

性”看成数学的唯一灵魂、全部本质内涵或者最终使命。当然，任何“否定逻辑、容忍矛盾”的行

为，也就完全否定了数学的存在。
然而，令任何诚实的数学工作者汗颜或者让西方科学世界所说的“本质上以崇尚和追求真

理为唯一使命”的每一个科学工作者感到耻辱和羞愧的事实却是：在经历了３０００多年的人类

文明史，特别是西方科学世界曾经做出巨大开拓性贡献的现代自然科学诞生数个世纪以后，恰

恰在１９～２０世纪之交，在称之为“数学”的学科体系内部，提出了“是否允许矛盾存在或是否允

许无视和否定逻辑”这样一种本质上已经对数学构成了“完全和彻底”的逻辑否定，同时在本质

上也对人类所崇尚的“理性和逻辑”构成人类认识史中几乎从未出现过的空前挑战、严重摧残

和恣意亵渎。
当然，如果从“认识论”的整体考虑，之所以出现人类认识中的这种荒诞情景，不仅仅自

Ｎｅｗｔｏｎ开创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一系列基元认识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以及１９～２０世纪的人类

面对一个展现出空前复杂性而使得那个时代的科学世界几乎完全陷入暂时性认识困惑的问

题，而具有更为深厚的历史渊源：西方科学世界尽管对人类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做出了历史性

的、开拓性的巨大贡献，但是，在“知识与自存物质世界作为人类有限认识体系唯一存在基础、
逻辑主体”的前提性认识之上，不仅仅西方科学世界长期存在的一种认识能力方面的思维困惑

乃至理性判断上的完全逻辑倒置；而且，还渊源于西方科学世界中某些人由于“过分无知”而导

致“将平凡人的自己置于无尽物质世界之上”的不良风气乃至过分急功近利：将那些只可能决

定于或渊源于物质世界自身的某种“有限真理性”描述，归结为个别研究者的天赋，甚至滑稽、
可笑、荒唐地夸张为需要无尽物质世界无条件服从以及整个人类需要顶礼膜拜的真理。绝对

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最为简单、朴素、自明的理性意识，而应该因为这个道理过分简单需要视之

为一种“道德规范”的束缚，任何人都明白：在一个错误逻辑前提的基础之上的“逻辑推理”毫无

意义，根本无法成为逻辑推理。对于诚实的科学世界而言，不能自欺地无视、容忍逻辑前提中

矛盾的存在，再自欺地进行逻辑推理。而且，人类的理性意识并不仅仅属于西方世界，蛮横拒

绝使用他们的先辈曾经做出巨大历史性贡献的逻辑进行科学批判更是纯粹无理的。人们必须

从哲学、自然科学、数学的源头开始，进行以“逻辑自洽性”为唯一基本原则的重新梳理。
此处，局限于“数学”之内，重新探讨数学源头上的问题。事实上，在数学科学内，之所以提

出这样一种“是否容忍矛盾存在”这样一个隐含“自否定”结构的反常命题，乃至最终导致普遍

接受 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公理化思想，将整个现代数学全部建立在“独断论”的、本质上彼此之间没有任

何逻辑关联的形形色色人为约定之上，这样一种对人类理性彻底背离的结果，只是源于１９世

纪末、２０世纪初，在重建数学基础时，一些诚实的数学家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真实存在的“悖

论性”命题。当然，同样也只是根本渊源于西方科学世界缺乏一种能力，解决这样一些本质上

直接动摇整个数学基础“逻辑悖论”真实存在的问题，最终出现包括数学在内的整个现代自然

科学“否定逻辑”现象的普遍存在，甚至将“矛盾前提”视为正常的荒唐事。
因此，人们必须正视和重新审视数学基础一系列“逻辑悖论”的问题，不能也不允许现代西

方主流科学社会凭借形形色色“约定论”的假设继续掩饰矛盾的真实存在。在自然科学研究

中，任何形式的“第一性原理”或者“独断论”的人为假设都是完全无理和霸道的，它们不仅欺骗

和戏弄了自己，欺骗了并不仅仅属于西方科学世界而理应属于整个人类的科学事业，而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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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逻辑相容的，必然是简单的、自然的，容易为人们理性接受的，才可能真正称得上是真正科学

的。在包括数学在内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之所以在本质上否定逻辑的同时却变得如此复

杂、难懂、晦涩，恰恰渊源于构造者自身的逻辑紊乱，乃至与无能并存的自大。因此，对自然科

学体系进行以“逻辑自洽性原则”为唯一判断准则的梳理，也自然地成为对西方科学世界所渲

染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天才论”荒唐的批判。
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只可能渊源于被描述的物质世界本身；而科学陈述的理性本质，全部

在于任何合理科学陈述的平凡、自然和吻合于逻辑。

在五卷本的《数学百科全书》，在名为“悖论（Ａｎｔｉｎｏｍｙ＆Ｐａｒａｄｏｘ）”条目中，提出“悖论”通常是指这样一

种情景：在悖论中可以证明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成立，并且，每一个推出过程的工具都是在同一个理论的观

点下可信的。为了具体说明什么是悖论，还列出了对目前整个数学基础直接威胁的三个逻辑悖论作为示例，
这些称之为数学基础的三个基本逻辑悖论，即人们熟知的“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ＲｕｓｓｅｌｌＰａｒａｄｏｘ）”、“乡村理发师悖论

（ＶｉｌｌａｇｅｂａｒｂｅｒＰａｒａｄｏｘ）”和“Ｃａｎｔｏｒ悖论（ＣａｎｔｏｒＰａｒａｄｏｘ）”。
需要注意：在这个反映目前数学世界一般观点的陈述中，并没有遵循“悖论”本意，因为悖论必然导致两

个互相矛盾命题的成立，从而最终对相关的理论体系构成逻辑否定的一般常识，而是仍然类似于２０世纪整个

科学世界笼罩的“实用主义”思潮，采取默认矛盾的存在相应具有某种合理性的方法，自欺欺人式地回避了矛

盾。下面，不是按照书中原来所述的次序，而仅仅按照问题的复杂程度以及相应涉及的范围逐一进行分析。
顺便指出：在英文中，赋予单词Ａｎｔｉｎｏｍｙ和Ｐａｒａｄｏｘ的语意并不相同。因此，在哲学语汇中，前者通常直

接翻译为“二律背反”；而后者才被译为“悖论”。为了充分注意和警惕通过细微差别语汇的不同使用隐含着

什么，进一步弄清这两个词的词意应该仍然是有意义的。
二律背反：悖论的一种极端形式，是指一对对称的“正题”和“反题”是组成的对立命题，其中，每个命题都

似乎为形式可靠的证明所支持，但它们却相互不一致，于是，过去通常作为相互并列的冲突论证。（Ａｎｔｉｎｏ
ｍｙ：Ｂｅｉｎｇａｓａｎｅｘｔｒｅｍｅｆｏｒｍｏｆｐａｒａｄｏｘ，ａｐａｉｒｏｆｏｐｐｏｓｅｄ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ｌｅｄａ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ａｎｔｉｔｈｅｓｉｓ，ｅａｃｈ
ｏｆｗｈｉｃｈｓｅｅｍｓｔｏｂｅｓｕｐｐｏｓｅｄｂｙｆｏｒｍａｌｌｙｖａｌｉｄ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ｂｕｔ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ｏｎｅｏｔｈｅｒ，ａｎｄ
ｔｈｅｎｉｔｗａｓｕｓｕａｌｌｙ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ｓ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ｓｉｄｅｂｙｓｉｄｅ．）

悖论：从字面上说，意指某种与通常接受的观点相反的东西，某种看起来不合理但意味着哲学挑战的东

西。在逻辑中，悖论是从可靠的前提或可靠的证明中产生的矛盾立场。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二律背反”的同

义词。（Ｐａｒａｄｏｘ：Ｌｉｔｅｒａｌｌｙ，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ｖｉｅｗｏｒ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ｌｏｏｋｓ
ｉｍ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ｂｕｔｉｍｐｌｉｅｓ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Ｉｎｌｏｇｉｃ，ａ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ｓａ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ｒｉｓｉｎｇｆｒｏｍ
ｓｏｕｎｄｐｒｅｍｉｓｅｓｏｒｓｏｕｎｄｐｒｏｏｆ．Ｉｎｔｈｉｓｓｅｎｓｅ，ｉｔｉｓａｓｙｎｏｎｙｍｆｏｒａｎｔｉｎｏｍｙ．）

这样，如果从纯粹的形式逻辑考虑，两者同一，从而在原则上导致由于矛盾所必然引起的自我否定。但

是，数学家们将两个仍然存在细微差异的词并用的时候，一个显然目的是：将悖论理解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

新挑战，当然，这样才能起码在心理上接受和允许数学基础悖论存在的事实。如果从哲学家的角度考虑，由

于自身没有真正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他们似乎也总愿意给科学上一些明显违反理智的存在提供一种保

护伞。
于是，作为一种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当科学内部发生任何重大争论的时候，哲学往往并不能真正发挥本

来赋予它的一种“指导”或者“规范”作用，而根本无法抵挡住“伪科学”对于理性的攻击，不仅在争论面前退缩

了，而且，还为科学中“非理性”的存在提供某种依据。这样，一旦科学出现疑难时，科学家几乎总在寻求哲学

的保护。事实上，这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几乎不能为他的理论体系拿出任何科学意义上的证据，总喜欢将自己称为哲

学家的缘故。看来，以捍卫“逻辑相容性”为使命的数学家，在无法逃脱“逻辑悖论”对自身的质难时，他们也只

能同样依靠哲学的庇护。只要违背科学原则，一切自然变得如此相像。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１６３　　

１５．２．１　理发师悖论释疑

现代数学家通常将“理发师悖论”称作为是 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的一个变种，它告诉人们这样一

个陈述性命题：
“有一个乡村理发师，他要给而且只给村上那些‘不是自己刮脸’的村民刮脸。”
在这个命题的前提下，数学家们继而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理发师要不要给自己刮脸呢？”
数学家们并且指出，根据上述前提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答案。其中，第一个答案为

“因为理发师不属于满足‘不是自己刮脸’条件的村民范畴，所以不允许理发师给自己刮

脸”；
与此同时，数学家们还给出了另一个答案

“理发师要给自己刮脸。”
数学家们指出，由于两个不同答案处于互相否定之中，从而构造了被现代数学称之为的

“理发师悖论”。
不过，如果重新逻辑地审视数学家们的上述推理过程，人们不难发现一个逻辑前提上没有

做出前提性界定的认识隐患。或者说，这些数学家们在构造上述推论的时候，人们实际上无法

得知是如何对此处所说“理发师”所隶属的范畴，抑或可以大致视为对此处所说“理发师的定义

域”如何做出前提性限定的。事实上，如果在这个所谓的悖论性命题之中，首先将理发师归类

于“职业理发师”的范畴，那么，既然仅仅作为一种职业，这位理发师自然具有一种能力，而且也

允许给自己刮脸。因此，数学家由此给出“理发师要给自己刮脸”的推断不仅仅十分平凡，在逻

辑上也没有任何不妥。另一方面，如果只是这位理发师所居住村庄的“特定”的一种村规，为了

避免这些具有“天赋”的数学家以为的无序竞争，或者只是为了加强不同职业理发师之间的情

感交流，乃至为了在这种交流之中提高理发师的技艺，提出了“乡村中的理发师只允许给村上

那些‘不是自己刮脸’的村民刮脸”，那么，作为该村庄一个“遵守法规”的村民，理发师需要认真

执行“不允许理发师给自己刮脸”的村规。这样，数学家们指出的第一种答案，即“理发师严格

遵从不给自己刮脸”的观点同样十分平凡和正常。
考虑到以上两种“矛盾推论”并存的事实，天才的数学家们最终指出：
“因为两种不同推论互相矛盾，所以没有一个满足这样一种自相矛盾要求的理发师。”这

样，数学家为人们构造了一个“他们自以为是属于逻辑悖论”的陈述。
需要再一次注意：即使按照西方哲学或者数学关于“悖论”所构造的形而上学定义，悖论性

陈述中的两个对立命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应该得到“可靠理由”的支持。因此，此处的“理发师悖

论”最多只能被当作一个存在“语漏”的陈述，几乎没有任何逻辑意义上悖论问题所隐含的那种

认识困惑需要人们认真对待。事实上，如果仅仅依照纯粹“逻辑推理”必须遵循的“无矛盾”法

则，考虑到理发师既是一位“合格”的理发师，完全具备自我理发的能力，而且他还是一位“合

法”的好村民，严格遵守村民共同制订的法律、法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针对数学陈述中所提

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任何情况下，理发师不得给自己理发。”
将情感推测引入形式逻辑之中，无疑会导致逻辑错乱乃至极大荒唐。事实上，尽管数学家

们合乎情理地认为理发师没有任何理由不给自己刮脸，但是，逻辑上无法阻止那个村庄为“理

发师”设置的职业规范。因此，充其量只能把“理发师悖论”中的第一种推论视为一种“有悖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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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陈述，但是，它在形式逻辑上根本不存在任何“逻辑相悖”的问题。而且，人们还可以不妨

假设：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一个富裕起来了的新农村，的确制定了不允许所有理发师给自己刮

脸这样一个“劳动保护法”呢？

至于，对于第二种猜测而言，如果数学家们考虑到理发师也属于村子中的一个村民，因此，
自然地属于该理发师的自我服务对象，那么，这同样只是天才数学家们进行他们推理过程中引

入形式逻辑以外的一种“一相情愿”的理由，你为什么要干涉那个村庄自立的“理发规则”呢？

显然，将“理发师悖论”称为形式逻辑意义上的悖论性陈述是完全不合理的，甚至连西方科

学世界所说的“语意悖论”也算不上。当然，它也再次提醒人们：在构造类似于“某一事实是否

存在”这样的逻辑判断之前，必须首先对“相关特定事实的允许存在范围或定义域”做出明确界

定，以免逻辑推理的前提自身存在逻辑歧义使得后续推导始终处于歧义之中。因此，除此以

外，数学基础之中的“理发师悖论”，只能被大致视为数学家们在进行某些“过分简单思维”过程

中往往容易出现的一种推理疏漏。

１５．２．２　说谎者悖论释疑

在《数学百科全书》中，“说谎者悖论（ＬｉａｒＰａｒａｄｏｘ）”并没有直接被列入“逻辑悖论”的三

个范例之中，而仅仅归于“语意悖论（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Ｐａｒａｄｏｘ）”的范畴。其实，“说谎者悖论”与逻辑

之间的关联应该比前面所述“理发师悖论”还要直接或更密切，故而一并作简单的分析。
数学家们指出，“说谎者悖论”是著名的公元前４世纪的“Ｅｕｂｕｌｉｄｅｓ悖论”不同变种中的一

个，通常是指一个人所说：
“我现在正说的是一句谎话。”
人们提出质疑：该说谎者所说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呢？并且，考虑到其中任何一种似乎都

是合理的，与此同时，必然对另一回答构成逻辑否定。于是，将其称为说谎者悖论。
其实，这个由看似智慧者所构造的悖论性陈述，同样并不真正存在“逻辑相悖”的问题，而

只是陈述句中的语词不完整，以至于导致认识歧义的出现。事实上，在这个陈述句中缺少一个

确定的“命词”，以明确界定该陈述者所陈述的特定对象。也就是说，在仅仅给出“我现在正说

的是一句谎话”的陈述句中，“正”的特指意义是含混的，它隐含了对于作为陈述对象的“实在”
一种在逻辑上必需的明确认定。或者，正如下面所表示的那样：

“我现在‘正说的（Ｗｈａｔ？）’是一句谎话。”
人们并不确切了解语句中那个“正说的”到底特指什么的问题。但是，在人们的日常语言

交流之中，这句通常使用的话语往往并不会引起听者的判断紊乱，其原因只在于该命词的确切

内涵可以从该话语的“前后交待”中得以逻辑的认定，以至于不会产生逻辑歧义。可以相信，只

有那些习惯于“形而上学”简单思维并且还“自作聪明”的人，才会将日常陈述并不完整的语句

引入数学的形式逻辑讨论之中，探究是否会出现逻辑悖论这样一些具有严肃科学意义的命题。
不过，如果并不是仅仅从语意本身而着眼于语句的形式逻辑结构，那么，此处的说谎者悖

论，似乎仍然可以与后面将要述及的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构造一种“大概的”逻辑关联。事实上，如果

将全部语词所构造语句整体视为一个特定的语词集合

Ｓ∶Ｗｈａｔ（ｘ）Ｉａｍｔａｌｋ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ｉｓａｌｉｅ． （Ｌｉａｒ．１）
其中，对于那个“不真”的语词ｘ，在形式上相应存在一种逻辑上的从属关系

ｘ∈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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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个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则在于：对于语词集合Ｘ 中的一个元素ｘ，当其被界定

为“被陈述对象（Ｗｈａｔ）”的一种“代表元素”的时候，对于该“代表元素ｘ”所作的“真伪性”判

断，能否取代对那个“一切陈述对象”所构造集合Ｘ 做出的判断呢？或者说，还需要对如下所

述的逻辑判词做出判断：

？ｘ∈ ｛ｘ｝
ｄｅｆ

Ｘ∶Ｘ＝ ｛ｘ｝ （Ｌｉａｒ．２）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才会相应存在“说谎者悖论”的构造者最初希望表述的那种“悖论性”
意思：无法从这句话出发，做出那个话语者到底是否成为一个逻辑意义上的“说谎者 ——— 其

所说的‘每一句话’必须都是谎言”的确定性判断。
从一般常识考虑，上述关于集合与集合中个别元素保持“真假同一”的认定是绝对不允许

或者不合情理的。在一个陈述句中，用某一个“特指”陈述对象取代一切符合条件的“可能对

象”构造的集合，在此处则相当于存在

ｘ＝Ｘ
那么，作为最初给定否定句中“特指否定对象的ｘ到底是什么”的前提性问题，始终没有得到

解决。而且，只因为某一个特指对象的“不真”，就断言陈述者所有陈述对象“必然不真”，从而

变成一个严格意义的“说谎者”在逻辑上同样是武断和不合理的。因此，考虑到该陈述句自身

存在一个未知的 Ｗｈａｔ，为了使该陈述句具有确定的判断意义，人们必须明确指认该 Ｗｈａｔ的

具体内涵，即

Ｗｈａｔ∈Ｘ？→ｘ∶ｘ＝ （ｘ１，ｘ２，…）
当然，如果让特指的ｘ等于一切可能对象构造的命词集合Ｘ 自身，因为原命题中隐含着“不确

定”的 Ｗｈａｔ，所以用以表示陈述对象自身的ｘ同样逻辑地隐含着未知的 Ｗｈａｔ，即依然不满足

作为陈述对象必须具有“确定性”要求的基本前提。
总之，通过对“说谎者悖论”所作分析，人们可以逻辑地推得如下结论：
（１）如果希望使原命题具有确定意义，必须赋予其中的被陈述对象以确定的内涵，即

Ｓ∶Ｗｈａｔ（ｘ）Ｉａｍｔａｌｋ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ｉｓａｌｉｅ．ｘ∈Ｘ
→

Ｔｈｅ‘ｘ’ｍｕｓｔｂｅｅｎｄｏｗｅｄｗｉｔｈ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２）因为Ｘ 自身不满足确定性要求，作为一种必然的逻辑推论，不允许将ｘ定义为Ｘ 本

身，即

Ｓ∶Ｗｈａｔ（ｘ）Ｉａｍｔａｌｋ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ｉｓａｌｉｅ．ｘ∈Ｘ
→


－
∶Ａｌｌｔｈｉｎｇｓ，Ｘ＝ ｛ｘ｝，Ｉａｍｔａｌｋ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ｍｕｓｔｂｅｌｉｅ

或者说，如若不然，因为ｘ被定义为陈述句一切可能对象所构造集合Ｘ 本身，所以ｘ仍然是未

确定的。也就是说，人们仍然不了解具体陈述的对象。因此，对被陈述对象自身不确定的陈

述，本质上人们不可能做出“是”或者“非”的任何判断。
（３）进一步讲，对于原来的陈述句，如果允许特指的被陈述对象ｘ用该陈述句泛指的一切

可能对象构造的集合Ｘ 表示，那么，当这个话语者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话，从而成为逻辑上

严格意义的说谎者的同时，原陈述句中“什么是被界定的对象（Ｗｈａｔｔｈ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ｏｂｊｅｃｔ
ｉｓ）？”的核心问题依然存在着，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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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６　　

Ｓ∶ＡｌｌｔｈｉｎｇｓＸＩａｍｔａｌｋ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ａｒｅｌｉｅｓ．
ｘ＝

→
Ｘ

∶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ｏｂｊｅｃｔ？

当然，人们无法对一个始终蕴涵着不确定内涵的陈述句真伪做出判断。
（４）与上述逻辑论断完全一致，人们也不可能借助一个不存在确定内涵命题来定义命题

自身或者描述其他命题。当然，任何“借助概念自身定义概念的”只能属于“循环定义”的范畴，
而循环定义除了自欺以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实际上，Ｎｅｗｔｏｎ使用惯性系定义惯性系，不

仅仅使人们至今无法回答到底什么是惯性系的问题，一切与运动学状态有关的物理量失去了

确定性意义，而且，建立在惯性系上的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都真实地处于前提性认识悖论

之中。
这样，“说谎者悖论”只不过是现今自然科学体系中“循环逻辑”普遍存在的一种形式或者

真实写照，根本不值得如此大惊小怪。但是，如果将“说谎者悖论”视为现代数学著名的“Ｇｏｄｅｌ
不完备性定理（Ｇｏｄｅｌ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ｔｈｅｏｒｅｍ）”的一种思维基础，应该说在逻辑上并不合适

或者并不准确。相反，如果的确需要像某些数学家所说的那样将它们两者相连，将此处的“说

谎者悖论”作为“Ｇｏｄｅｌ不完备性定理”的证明基础，那么，不完备性定理所揭示的数学意义似

乎变得十分“平凡”了。
（５）进而，如果允许按照上述的“集合论”语言，那么，不妨构造与上述结论保持一致的一

种大概“推论”：对于任何一个给定的集合，不允许使用该集合中的某一个“元”取代该“集合”本

身。也就是说

Ｘ∶（ｘ，…）→ 
－
ｘ＝Ｘ

事实上，在考虑某一个多元集合的时候，该集合中的不同组元必须存在可分辨性。而且，即使

从直观意义考虑，集合和集合中的元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在逻辑上必然对应于完全不同的涵

指。因此，即使对于某一个“单元”集合而言，也不能将元和该独立元所构造的集合混为一谈。
（６）最后，如果从严格逻辑的角度出发，整体意义地重新审视“说谎者悖论”之所以出现一

对看似“逻辑自悖”结果的原因，人们不难发现，它仍然完全归结为整个陈述违背了式（１５．１．
１），即

ｆ（ｘ１，…，ｘｎ）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Ｓｉｄｅａｌ∩Ｓｉｄｅａｌ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ｆ（ｘ１，…，ｘｎ）
所表述，一个需要为一切形式系统必须共同和严格遵守的“存在原则”或者“主体原则”。

因此，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而且，对于任何一种符合理性的陈述，它都需要首先明确相

关陈述的特定对象，或者将某一个陈述系统前提性地置于某一个具有确定意义的逻辑主体之

上。任何缺乏逻辑主体的形式表述乃至这个形式表述之中的一切形式量，都随着陈述系统逻

辑主体的失却而失去了存在意义。事实上，在主要由西方科学世界所构建、包括现代数学在内

的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中，正由于这些构建者往往心存一种“过分幼稚”的欲望，将某一个特定陈

述系统置于“无有限论域、无逻辑前提、无存在条件、乃至无特定逻辑主体”限制这样一种“普适

真理”的状况，从而使得这些“简单欲望”中的形式系统由于缺乏确定逻辑主体而流于“空乏（空

言陈述）”的同时，几乎必然处于形形色色的“逻辑自悖”之中。

恩格斯（Ｆ．Ｅｎｇｅｌｓ）曾经将１９世纪初欧洲的哲学家 Ｈｅｇｅｌ称誉为“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在 Ｈｅｇｅ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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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逻辑（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Ｌｏｇｉｃ）”中，他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思想：事实上每个概念、每个范畴都是二律背反的。但

是，如果这样一种理念真的能够称为一种“辩证法”或者“辩证思维”的话，那么，由于任何概念不再具备确定

的内涵，理论上为“悖论”的必然存在提供了一种意识基础。其实，当 Ｈｅｇｅｌ的哲学只能被归结为“绝对唯心主

义”范畴的时候，必然隐含着形形色色的逻辑错乱，并且不可能真正领会“辩证思维”的那种只是依赖“有限论

域、不同特定物质对象”的千变万化，一种与形而上学的僵硬、片面和绝对完全相反的“生动活泼”思考模式。
实际上，正如本书最末一章的讨论将要指出的那样，形而上学的 Ｈｅｇｅｌ辩证法本质上毫无辩证可言，自始至终

充满认识悖论。
当然，从逻辑并且仅仅从被西方哲学家视为与理性同义词的逻辑角度考虑，Ｈｅｇｅｌ辩证法本质上并不辩

证，处于本质上逻辑自悖的“自由”认识之中，仍然是根本违背了任何一个合理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存在原

则”或者思维推理中的“主体原则”的。因此，需要形成一种“理性意识”的判断：“唯物主义”绝对不能被仅仅视

为一种信仰，允许不同信仰者存在不同的情感色彩，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做出凭借主观意识好恶的取舍。
事实上，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根本决定于一切合理陈述必须遵循的“逻辑相容性”基本原则。毫无疑义，对

于以自存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如果将概念独立于“概念得以存在的确定理想化物质对象”之上，
而仅仅界定为不同人们不同“心智”活动的产物，最终必然导致逻辑推理的彻底紊乱。当然，这才是Ｌａｎｄａｕ
只能诚实地告诫人们“数学严谨性是自欺欺人”，而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不得不依赖甚至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也

不屑一顾、那个与“指鹿为马”毫无二致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公理化思想而“自欺”地存在着，这实属一种十分可悲的

状况。
人类的理性意识只可能在批判之批判的循环中得以逐步深化。因此，在属于整个人类的自然科学逐步

发展的历程中，出现某些暂时认识困惑本来属于一种平凡的真实。正因为此，明确指出认识不足或者彰显真

实存在的认识矛盾，不仅仅是任何科学研究者必需的那种诚实，而且，成为人们深化认识的必要前提。但是，
因为西方科学世界长期以来完全颠倒了“自存物质世界”和认识物质世界的“科学探求者”之间显然存在的确

定逻辑关联，过分幼稚甚至不妨说其实相当无聊地视自己为“天才、天赋”，所以自然科学一旦出现某些暂时

认识困惑的时候，他们几乎不能养成一种自觉习惯，从基元概念开始认识探讨曾经认识一切可能存在的认识

不足、不当乃至错误，相反他们似乎总习惯于引入类似于悖论性的似是而非的概念、议论，在掩饰认识不当的

同时，将属于人类的自然科学以及他们自己的思维引入紊乱之中。
如果需要一针见血地点明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要害，那么，无论出于一种幼稚的无知还是曲意的掩

饰，当这些被称为“数学家”实际上与“一般人”并没有任何本质差异的人，一再提出数学基础之中的这些逻辑

悖论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无非在于“有意识、潜意识、无意识”地掩饰数学基础中种种“逻辑不相容”的真实存

在。其实，如果人们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提出经典量子力学明显存在的不合理性，但是，他根本没

有能力抓住这个陈述体系在“逻辑（理性意识）”上的要害问题，不可能形成一种理性意识，认识到整个量子力

学的问题在于前提性地容忍了种种“矛盾”的存在。因此，诸如“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猫”之类对量子力学所作的批判

不仅过于简单幼稚、逻辑思维紊乱，而且不可能涉及量子力学问题的本质，只能将人们的思想进一步引向

紊乱。
重新认真和严肃地反省１９～２０世纪的自然科学史，这个历史其实仅仅说明这样一个基本道理：自然科学

的唯一存在基础，只可能是通过科学实验而揭示属于物质世界自身的物理实在。如果说那个时代的主流科

学世界无法接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对于量子力学所作批判，但是，他们并没有形成一种理性意识，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

的一切认识紊乱，都根本渊源于西方科学世界在“知识和知识对象或基础”之间长期存在认识上的逻辑倒置，
渊源于“独断论”者对理性和逻辑彻底破坏。

１５．２．３　Ｃａｎｔｏｒ悖论释疑

主要活跃于１９世纪下半叶的Ｐ．Ｃａｎｔｏｒ，是作为整个现代数学基础的“集合论”的缔造者。
就在Ｃａｎｔｏｒ完成他的集合论，虔诚地表达了他所说“上帝所恩赐的知识去防止在无穷集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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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上可能发生的错误”的感谢不久，其他研究者相继发现了“超穷数理论”包含矛盾的问题，而

Ｃａｎｔｏｒ本人则于１８９９年以一种极其难能可贵的诚实，提出了一个更简单也更基本的集合论

悖论。这个对自己花费巨大心血而构造出来的理论体系可能形成逻辑否定的悖论，就是现代

数学世界通常所说的著名Ｃａｎｔｏｒ悖论。考虑到讨论这个悖论在逻辑上一种毋庸置疑的复杂

性，同时也为了不至于在讨论过程中出现认识歧义，此处不妨采取逐段叙述的形式进行讨论。

１５．２．３．１　什么是Ｃａｎｔｏｒ悖论

仍然大体按照《数学百科全书》中的叙述方式，首先大体交待什么是Ｃａｎｔｏｒ悖论的问题。
Ｃａｎｔｏｒ悖论是指：

“根据集合论的‘概括原则（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首先定义一个集合 Ｍ，作为构造

该集合的一种共性特征，令集合中‘所有的元素’自身都是集合，如果将这些‘集合元’记为ｓ，
即存在由‘所有’集合组成的集合

Ｍ ＝ （ｓ１，ｓ２，…，∞）∶Ａｓｅｔｔｏｂ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ｏｆａｌｌｓｅｔｓ
另一方面，仍然根据集合论，对于这个由‘所有集合’组成的集合Ｍ，自身还存在一个由其构造

的幂集合，即

Ｐ（Ｍ）∶（Ｓ１，Ｓ２，…，∞）　ＳｉＭ
于是，根据通常被称为Ｃａｎｔｏｒ定理的集合论基本定理：任意集合所构造的幂集必然大于原来

的集合，即

珚Ｐ（Ｍ）＞珨Ｍ （Ｃａｎｔ．１）
但是，另一方面，根据最初构造集合 Ｍ 的定义，它包容了所有的集合，那么，幂集合Ｐ 中的所

有元素Ｓ 作为集合Ｍ 的子集合仍然是集合，因此，幂集合又自然地成为由所有集合所构造集

合Ｍ 的一个子集合，即

Ｓ∈Ｍ
但是，根据子集合不大于集合的基本规则

珚Ｐ（Ｍ）≤Ｍ （Ｃａｎｔ．２）
这样，在最终导得的两个推论之间，明显出现了矛盾。这个矛盾推论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

Ｃａｎｔｏｒ悖论。”
需要注意：能够导致两个处于“逻辑自悖”中的推论，它们的基础分别是集合论的“Ｃａｎｔｏｒ

基本定理”以及构造集合论的“概括原则”。众所周知，集合论中的Ｃａｎｔｏｒ基本定理只不过是

把“有限集合”一些明显存在的事实推广至“无穷集合”而已，因此，几乎从来没有人对于Ｃａｎ
ｔｏｒ基本定理的正确性曾经表示过怀疑。于是，关于Ｃａｎｔｏｒ悖论问题的争论焦点，集中在如何

看待构造集合论的“概括原则”是否合理。

１５．２．３．２　Ｃａｎｔｏｒ关于集合的“相容性”补充条件及其大概分析

事实上，随着发现自己所创造的集合论可能导致悖论性的推论，Ｃａｎｔｏｒ公开提出导致出

现逻辑不相容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使用了“太大集合”的缘故。Ｃａｎｔｏｒ曾经这样指出：“我们应

当把集合区分成相容和不相容的，后者不能看成‘一’，而必须看成‘多’。”而于１８９９年，Ｃａｎｔｏｒ
在致Ｄｅｄｅｄｉｎｄ的信中，还以一种更为明确方式告诉人们：“对于一个多数体来说，如果把它设

想为一切‘元素’的共存将会导致矛盾，从而把这个多数体视为一个统一体或者一个已完成的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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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是不可能的，这个多数体就是不相容的多数体。例如‘可以想象到的所有事物的总体’就

是这种不相容的多数体。相反，如果一个多数体可以被视为所有元素的‘共存’，也即为一个统

一体而不导致矛盾，就是说这一多数体是相容的。只有相容的多数体才叫集合。”
如果仍然采用形式表述的语言，Ｃａｎｔｏｒ的上述陈述则为

Ｓ＝ ｛ｘ｜ｐ（ｘ）｝∩ ｛ｘ｝∶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Ｃａｎｔ．３）
该“相容性”补充条件表示：集合中的元素必须彼此相容，否则，只能被称为一个彼此不相容的

“多数体”，而无法构成能够作为“统一体”而存在的集合。
其后，Ｃａｎｔｏｒ通过进一步分析又继而指出：“（如果仅仅从‘是否相容’这个特定‘属性’考

虑），两个对等的‘多数体’或者都是相容的，或者都是不相容的，从而这些‘多数体’又重新成为

集合。”
现在重新认真反思Ｃａｎｔｏｒ在一个多世纪前做出的陈述，可以发现，Ｃａｎｔｏｒ对于相关补充

条件的分析大体刻画了他为了避免出现集合论悖论，并且意识到是因为存在“太大集合”的缘

故，而予以努力避免这种“太大集合”的真实思维过程。事实上，补充陈述中最后关于“多数体

相容或者不相容”所作的结论告诉人们：集合论的本原思想在于“总括 ——— 关于某种特定属

性的前提性认定”之上；当然，为了保证据此而构造的集合具有一般性意义，集合论没有也不允

许对“概括原则”中所说的“性质”做出任何其他限制；继而，仍然只渊源于完全相同的道理，同

样允许将补充陈述中的“相容性”条件定义为“概括原则”中的另一种基本判断特征，由此重新

构造新的集合。也就是说，在存在Ｃａｎｔｏｒ所说的那种“对等多数体”的时候，如果人们选择“是

否逻辑相容”作为区分不同“元素”的一种确定基准，判断不同元素能否隶属于某一个特定集合

的时候，“两个对等多数体”仍然是可比较的，两者或者相容或者不相容，并且，允许“这些”多数

体中性质不同的“元”，重新构造了一个以是否满足“相容性”为可比较基准的集合。
但是，针对Ｃａｎｔｏｒ所提出当存在“由彼此不相容元素”构造的“多数体”，并且，采取按照

“相容性”原则重新构造集合的时候，那些重新构造的集合与最初的那些“处于不相容之中的多

数体”并没有任何逻辑关联。因此，在本质上，Ｃａｎｔｏｒ补充提出的“相容性”条件，并没有像他

最初期待的那样，能够真正构成对没有“任何限制”的“概括原则”补充一种限制。等价地说，
Ｃａｎｔｏｒ根据相容性原则重新构造集合的方法，并没有对他直觉意识到集合论定义了一个“过

大集合”的问题形成任何限制。因此，Ｃａｎｔｏｒ对于他的集合论使用了“太大集合”从而导致集

合论悖论的一种认识即使是准确的，但是仍然只能大致归结为“直觉意识”的范畴，没有理性意

识到集合论悖论在“逻辑关联”上存在认识不当的症结。当然，也正因为此，Ｃａｎｔｏｒ的“相容

性”补充条件不可能真正解决他正确指出集合论存在“集合太大”的问题，也不可能真正为

Ｃａｎｔｏｒ其后的数学家所特别关注。
综上所述，Ｃａｎｔｏｒ意识到：由自己所构造的集合论悖论，对于同样由自己所创造的集合论

将构成一种具有本质意义逻辑否定。所有的这一切，就是这个至今影响着现代整个数学基础

存在的Ｃａｎｔｏｒ悖论。

１５．２．３．３　集合论本质蕴涵“无论域限制”的基本理念

在自然科学体系承继性批判和发展的历程中，如何努力读懂前人的著述，以期较为准确领

会前人工作的基本思想或者哲学理念，始终具有根本意义。也正因为此，在面对集合论悖论长

时间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对整个集合论再进行“逻辑溯源”的分析，重新审视和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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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集合论的基本思想。在我国的现代数学著述中，曾经有作者这样生动地描述了集合论创

始人Ｃａｎｔｏｒ对于集合所作的刻画：“吾人‘直观’或‘思维’的对象，如为‘相异’之物，其‘总括’
即谓之集合，其组成之物谓之元素。”

通常，为了表现集合论具有“无所不包”表现能力的愿望，人们还往往特地强调：“任意的对

象都可以作为集合的元素。特别地，集合也是人们的思维对象，因此，集合暂时也可以用作集

合的元素。”
总之，从集合论缔造者的最初愿望考虑，构造集合论的最根本思想在于：构造一个“无任何

论域”限制的形式系统，从而在一方面能够为“数学”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工具提供理论

依据，而在另一方面则相应提供具体的处理手段。

１５．２．３．４　集合论“构造原则”的重新考察

因此，“总括”成为整个集合论的灵魂。那么，何为“总括”或者“总括之全体”到底意味着什

么呢？

在集合论中，存在两条关于如何具体构造集合的基本原则。其中，构造集合的第一个准则

是“外延原则（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ｘｉｏｍ）”，即

Ｓ＝ ｛ａ，ｂ，…｝ （１５．２．１）
外延原则告诉人们：一个集合是由它的元素完全确定的①。

作为构造集合的另一个原则，则是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的“概括原则（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Ａｘｉｏｍ）”。概括原则的相关形式定义为

Ｓ＝ ｛ｘ｜ｐ（ｘ）｝ （１５．２．２ａ）
它表示对于此处所定义的集合Ｓ而言，ｐ（ｘ）是对于集合中所有元素“共同”具备属性的一种确

定描述或者认定，因此，该集合中的所有元素都满足该条件，同时一切满足该条件的则成为集

合中的一个元素

ｘ∶ｘ∈Ｓｘ∶ｐ（ｘ） （１５．２．２ｂ）
当且仅当不属于该集合的任何东西才不满足概括原则所提的条件。

１５．２．３．５　集合论“概括原则”隐含的逻辑倒置问题

在本章上一节曾经明确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逻辑推理或者逻辑关联中，尽管逻

辑关联词“蕴涵（Ｐｏｓｓｅｓｓ）”和“隶属（Ｂｅｌｏｎｇ）”连接的是一对相同的实在，但是，两个逻辑关联

词被赋予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意义。当然，根据此并且也仅仅根据此，才提出式（１５．１．１）所

示，即

ｆ（ｘ１，…，ｘｎ）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Ｓｉｄｅａｌ∩Ｓｉｄｅａｌ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ｆ（ｘ１，…，ｘｎ）
关于一切陈述系统当然也包括“属性陈述”在内的“存在原则”。它表示一切“属性陈述”只能逻

辑地隶属于那个拥有该形式界定的逻辑主体，尽管该逻辑主体仍然可以仅仅被视为一种“理想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注意，对于集合论所说集合中的元素，如果真的完全被视为所谓“吾人‘直观’或‘思维’的对象”，那么，像 Ｈｉｌｂｅｒｔ所说

“桌子、椅子、啤酒瓶”这样一种纯粹决定于主观意识的选择没有任何不当，当然集合中的元素无需也不存在任何逻辑关

联。但是，可以设想：绝对没有逻辑关联的元素所构造的集合本质上成为“空言性”的无聊陈述，没有任何实际存在意

义。正因为此，Ｃａｎｔｏｒ才合理地提出了“相容性”的补充概念，并且，这个补充提出“相容性”概念才可能与“概括原则”或

者“描述性原则”之间形成某种隐含的逻辑对应关系。需要理性意识到，任何真正合理的陈述必然处处逻辑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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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存在形式。与形式系统的“存在原则”一致，还相应存在如式（１５．１．３）所述，逻辑推理过

程中的“主体原则”，即

｛ｘ１，…，ｘｎ｝ｉｄｅａｌ→ ｆ（ｘ１，…，ｘｎ）

∩


－
∶ｆ（ｘ１，…，ｘｎ）→ ｛ｘ１，…，ｘｎ｝ｉｄｅａｌ

它告诉人们，本质上只能从“逻辑属体”本身出发，或者根据对形式系统“逻辑主体”所构造的前

提性“理想化”认定，逻辑地“推导”出隶属于该“逻辑主体”的性质特征或者形式表述；相反的

“逻辑推理”过程，即由某个“性质或者形式表述”的存在前提出发，希望逻辑地推断某拥有该

“性质或形式表述”的特定“逻辑主体”的逆过程则并不恒定存在。在无法预知该形式系统的

“有限论域”的时候，充其量只能将这种逆向判断过程视为一种“大致合理”猜测，可能为人们做

出进一步判断提供依据。因此，从拥有某种性质特征的逻辑主体出发，推断相关的性质特征或

者相关形式表述，与仅仅凭借某种性质特征推断拥有该性质特征的逻辑主体存在之间，逻辑上

存在根本差异。
显然，对于集合论的第一种基本原则，即外延原则

Ｓ＝ ｛ａ，ｂ，…｝
它不会产生任何逻辑歧义。尽管集合中的一切原则上应该成为一种“理想化”的存在，但是，正

是在这样一种针对“形式主体（逻辑主体）”所作的理想化认定中，可以逻辑地推知属于该集合

所具有的“共性”知识①，即

Ｓ＝ ｛ａ，ｂ，…｝→ｐ（ｘ）∶ｘ∈ ｛ａ，ｂ，…｝ （１５．２．３）
反之，则不然。也就是说，在没有构造确定的“有限论域”或者“逻辑前提”的时候，由于物质世

界的丰富多彩或者形式系统的错综复杂，不能仅仅由“属性”本身作出一种具有确定逻辑意义

的认定，即


－
∶ｐ（ｘ）→Ｓ＝ ｛ｘ｜ｐ（ｘ）｝ （１５．２．４ａ）

最多只能被视之为一种“合理推测”，即

∶ｐ（ｘ）→Ｓ＝ ｛ｘ｜ｐ（ｘ）｝∪Ｓ≠ ｛ｘ｜ｐ（ｘ）｝ （１５．２．４ｂ）
作为一个简单的基本事实，因为随着不同特定问题中的“论域”不同，依照这种属性所构造集合

自然有所不同。而且，更为重要的事实还在于：如果没有确定“论域”作为陈述系统的存在基

础，那么，在这个推理过程中，作为“前提”所定义“属性”自身原则上都无法存在，当然，这个推

理也不复存在。
因此，仍然仅仅局限于“逻辑推理”的考虑，当人们希望按照“概括原则”构造某一个集合

时，必须首先相应构造一个确定的“有限论域（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ｅ）”，并且，将属于该

“论域Ｄ”中一切可能存在的“不同性质特征”罗列出来，本质上相当于构造了一个仍然定义于

该“论域”之内的“特性”集合，即

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ｐｉ（ｘ）｝∶ｘ∈Ｄ　ｉ＝１，２，… （１５．２．５ａ）
于是，也仅仅在这个特定“有限论域”之上，人们可以选择属于相同“论域”中“特征集合”中的任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① 当然，正因为此，像Ｃａｎｔｏｒ所说那种不具“相容性”或者“可比性”的元素，本质上不可能构造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集合。
请参见前一注释中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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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一个特性，按照“概括原则”定义集合，即

Ｓ＝ ｛ｘ｜ｐ（ｘ）｝　ｐ（ｘ）∈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ｐｉ（ｘ）｝　ｘ∈Ｄ （１５．２．５ｂ）
仅仅在这个时候，作为“概括原则”中所说的性质ｐ（ｘ）才可能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具有确

定“逻辑属体”或者“逻辑主体”的一种“有效”陈述。当然，也仅仅在这个具有确定“有限论域”
的特定条件下，根据“概括原则”所定义的集合不可能出现任何歧义。

１５．２．３．６　“相容性”补充条件的无效性分析

这样，人们可以重新逻辑地考虑前面曾经提出的问题，即尽管Ｃａｎｔｏｒ已经形成一种正确

的“直觉”判断，大体意识到之所以出现集合论悖论的问题，其本质原因可能在于“使用了太大

集合”的缘故。因此，Ｃａｎｔｏｒ明确提出了“相容性”条件的补充约束，期望能够对他所说“过分

大的集合”做出了一种限制。但是，他所添加的这种限制并没有获得成功，那么，这是什么原

因呢？

如果从思维结构的本质考虑，这根本渊源于Ｃａｎｔｏｒ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最初提出的集合

论在逻辑意义何处存在不当。任何没有洞察“认识矛盾”或者“认识悖论”的分析，尽管可能看

似合理，但是，只可能停留在直觉意义的浅层次的认识水平上。事实上，人们不难发现，对于式

（Ｃａｎ．３）所示，为Ｃａｎｔｏｒ提出的“相容性”限制条件

Ｓ＝ ｛ｘ｜ｐ（ｘ）｝∩ ｛ｘ｝∶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除了对“概括原则”中的性质再补充或者增加了一个限制以外，并没有使一个隐含逻辑不当的

“概括原则”发生任何具有本质意义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令

Ｐ（ｘ）＝ｐ（ｘ）∩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则存在

Ｓ＝ ｛ｘ｜Ｐ（ｘ）｝
因此，该定义仍然完全重新回到原来的概括原则之上。

当然，如果“概括原则”在基本逻辑关联上的确存在认识不当，那么，不可能仅仅通过对不

当“概括原则”中的性质集合再增加一个“相容性”限制条件，而使“概括原则”内蕴逻辑不当的

状况有所真正改变。为了避免逻辑悖论或者消除已经存在的某种逻辑悖论，必须首先从源头

真正揭示“认识矛盾”所在。那种因为缺乏严格逻辑思维能力，而只能无视或掩饰矛盾，甚至像

Ｈｉｌｂｅｒｔ那样公然提出的“独断论”假设，强行赋予“矛盾”以合法地位的方法，不仅仅沦落为纯

粹的自欺，实际上也是对人类共同崇尚的“真善美”构成难以容忍的亵渎。

１５．２．３．７　Ｃａｎｔｏｒ集合论隐含的“总括”悖论

以上分析表明，从纯粹逻辑的角度考虑，纠正Ｃａｎｔｏｒ悖论的唯一途径只能是严格遵循一

切逻辑推理必须共同服从的“逻辑主体”原则，即

ｆ（ｘ１，…，ｘｎ）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Ｓｉｄｅａｌ∩Ｓｉｄｅａｌ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ｆ（ｘ１，…，ｘｎ）
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性质”只能逻辑地属于某一个确定对象。因此，在原则上，陈述体系的逻

辑主体确定了，那么，属于这些逻辑主体的性质必然需要得到唯一确定。反之不然，任何缺乏

确定“有限论域”限制的属性不仅仅可能会引起逻辑歧义，甚至由于“逻辑主体”的缺失而本质

上根本不存在。
当然，在几乎任何一个形式表述系统中，对于此处提出的“逻辑主体”仍然存在如何定义的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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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尽管这些“逻辑主体”实际上只能作为一种“理想化形式”而存在。于是，除了Ｃａｎｔｏｒ根

据“外延原则”将所有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全部形式地罗列出来以外，人们提出：考虑到“逻辑主

体”自身仍然需要借助“一组性质”对它们加以形式地认定，因此，如果能够预先知道这样一些

“逻辑主体”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那么，只要“任何一个”元素能够满足给定的条件，这些元素

的整体自然地成为拥有相关特征性质的“逻辑主体”的一种形式定义。也就是说，如果存在给

定的一组性质｛ｆｉ（ｘ，ｙ，ｚ，…）｝，并且预知它们将成为那些需要认定元素“必须”严格遵循的

性质特征，则形式表述

Ｓ＝ ｛ｘ｜ｐ（ｘ）｝　ｐ（ｘ）∈ ｛ｆｉ（ｘ，ｙ，ｚ，…）｝ （Ｃａｎｔ．４）
成为由那些元素构造的特定集合。显然，对于这样一种习惯性的论证方法，如果真的属于逻辑

上一种“合理”的分析，那么，关于如何定义“集合”的问题，本质上又重新回复到Ｃａｎｔｏｒ最早提

出构造集合的另一个原则，即“概括原则”之中，并且，最终仍然无法避免因为“概括原则”而引

起集合论逻辑悖论的问题。
因此，人们无法回避对上述一个看似合理的论证问题中可能隐含的逻辑不当进行分析。

反过来说，如果上述论证过程的确没有任何逻辑不当存在，那么同样由Ｃａｎｔｏｒ自己构造的

“Ｃａｎｔｏｒ悖论”则是虚幻的。等价地说，在这个涉及到整个现代数学存在基础的逻辑悖论的构

造中，必然存在某种人们尚未认识到的逻辑失当，从而根本无需以一种纯粹自欺的方式，借助

形形色色“后续补充的公理化假设”来粉饰、弥补集合论悖论本质蕴涵的逻辑不相容问题，而需

要重新对Ｃａｎｔｏｒ逻辑悖论是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毫无疑义，这才是任何一个“真正严肃

的数学工作者”需要认真探讨的基本问题。当然，这同样也是为什么花费较大篇幅，将Ｃａｎｔｏｒ
在一个多世纪前最初提出他的“概括原则”时那些看似“简单、自然、朴实”以至于似乎理所当然

的思想重新展现出来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如果仅仅以一种“平常心 ——— 因循‘常理’和吻合于‘逻辑’，而绝对不能以某些

在充分享受着科学的人特意渲染的那种‘震撼心灵’的虔诚”，纵观或者重新认真审视４００余年

来主要由西方科学世界曾经做出开拓性历史贡献的自然科学体系，那么，人们不难发现：物极

必反，一个不可思议乃至完全不可理喻的认识反常或者理性颠倒，正在极其严重地困扰着理应

属于整个人类，但是目前却极不正常地由西方科学世界以一种“独断论”方式蛮横地霸控着的

知识体系。
对于任何一个具有“平凡、正常”思维的人，必须形成一种自觉意识：人类所构造的自然科

学，本质上只体现人类对其所生存物质世界一种“符合理性 — 服从逻辑”的认识，以及据此而

构造的一种语言描述系统。因此，逻辑地和本质地渊源于无尽物质世界自身充满的差异和复

杂性，只能相应存在一个无以穷尽和无可终结的自然科学，并且必然始终逻辑地隶属于那个被

描述的物质世界本身。但是，的确难以相信，西方科学世界中不乏少数的研究者为什么会养成

这样一种不良习惯：动辄喜好谈论普适真理的问题，而缺乏自我严格检讨和反省。当然，之所

以反反复复提出这样一个看起来似乎并不直接属于自然科学体系内的问题，而且，在科学殿堂

之上表现得如此粗鲁、赤裸裸，完全缺乏西方上流社会所崇尚的那种“文雅、谦逊、谦恭、含蓄”
的最低教养，只是源于这样一个明显存在的事实：对于一个已经公然宣称放弃“逻辑 — 理

性”，但是却依然凭借他们的“独断论”蛮横地掌控着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西方科学世界而

言，任何遵循“理性—逻辑”的分析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存在意义。因此，西方科学世界无需过分

追求那种表面上的“文雅、谦逊、谦恭、含蓄”，而需要从“科学道德或伦理学”最低标准即“诚实”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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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一种严肃和认真的自我反省。并且，他们还需要自觉地摈弃形形色色

“第一性原理”，将“科学人和物质世界”之间客观存在特定逻辑关联的颠倒再重新颠倒过来，认

识到由于纯粹无知乃至缺乏承认错误的诚实和勇气，将“平凡科学人置于无尽、自存物质世界

之上”的无理、反常和荒唐①。
事实上，只要严肃、认真、仔细地重新阅读与式（Ｃａｎ．４）对应的全部描述，人们不难发现

Ｃａｎｔｏｒ提出他的“概括原则”的大概思考过程，其实属于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结构。在论述

过程中，他只是将“因为和所以”的内容或者“条件和结果”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换，从而本质地违

背了一切逻辑推理必须严格遵循的“主体原则”：拥有性质的拥有者，对于性质的拥有是“必然”
的；而仅仅依据单纯性质的存在，推断该性质的拥有者的存在只能是“或然”的，并且，如果缺乏

该性质拥有者的“前提”存在，存在性质可能源于拥有者实际上流于“无”而不具存在意义。显

然，正是在这样两个并不逻辑等价的逻辑推理之间，不仅仅是 Ｃａｎｔｏｒ本人，而且为了解决

Ｃａｎｔｏｒ悖论曾经花费了大量精力的那个特定时代的西方科学世界，都出现了认识的逻辑错

乱，忽视了这样一个本来十分“简单、自然、素朴”的基本道理。
而且，即使允许暂且不考虑本书首次明确提出的形式系统的“存在原则”以及逻辑推理的

“主体原则”，人们仍然不难发现构造“概括原则”时明显存在的逻辑不当。事实上，如果注意到

构造式（Ｃａｎ．４）的相关表述时曾经做出的基本判断，即“如果存在给定的一组性质 ｛ｆｉ（ｘ，ｙ，

ｚ，…）｝，并且预知它们将成为那些需要认定元素‘必须’严格遵循的性质特征，则形式表述

Ｓ＝ ｛ｘ｜ｐ（ｘ）｝　ｐ（ｘ）∈ ｛ｆｉ（ｘ，ｙ，ｚ，…）｝
成为由那些元素构造的特定集合”，那么，人们不难发现：在这个习惯性的陈述中，也只是将符

合给定属性称为“必要”条件，但是作为一种基本常识，必要条件仅仅是“充满条件”中一个不可

失却的部分，但是，满足必要条件并不逻辑地意味着对象的必然存在。当然，值得并且必须重

复地指出：任何真理必然是简单、自然、朴素的，正是在许多简单、自然、朴素的基本理性意识上

的认识紊乱，才需要借助“晦涩”的语言或者鼓吹“第一性原理”掩饰认识矛盾。
因此，此处不妨根据形式系统的“存在原则”或者逻辑推理的“主体原则”，对于集合论中为

Ｃａｎｔｏｒ最初提出的“概括原则”加以构造与修正。根据“存在原则”，对于任何一个合理的形式

表述系统，拥有该形式系统以至于该形式系统中的所有形式量的“逻辑主体”的前提存在具有

前提性的根本意义，没有“拥有者”的前提存在，该拥有者理应拥有的一切自然等于零。因此，
需要首先给出与“拥有者”相关的定义域Ｄ，这个定义域之中的彼此不同的“拥有者”相应存在

彼此并不完全相同的属性。但是，对于该定义域或者有限论域Ｄ 中某一个为人们感兴趣的对

象，当它们拥有某一种特定的共同属性，即｛ｆｉ（ｘ，ｙ，ｚ，…）｝的时候，那么形式表述

｛ｘ，ｙ，ｚ，…｝∶｛ｘ，ｙ，ｚ，…｝∈Ｄ∩ ｛ｘ，ｙ，ｚ，…｝｜｛ｆｉ（ｘ，ｙ，ｚ，…）｝

ｉ＝１，２，…，ｎ
（１５．２．６）

相应构造一个集合，当然，该集合由隶属于给定定义域，并且吻合于给定属性的“一切元素”构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将理性和逻辑相联系是逻辑的和合乎理性的。而且，这样一种合乎理性的认识曾经贯串于整个西方哲学之中，只不过

由于西方科学世界至今无力解决包括哲学、自然科学在内真实存在的一系列认识困惑，或者认识中的逻辑悖论，他们不

得不以一种“自欺和蛮横”的交混，公然放弃和否定逻辑，并且蛮横拒绝使用逻辑的理性批判。因此，如果西方科学世界

缺乏理性的自我反省，一切理性的批判失去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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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原则上，仍然可以将其视为关于“概括原则”的一种形式表述，只不过需要某一个被赋予

“逻辑主体”意义的有限论域作为逻辑前提。因此，这个以有限论域为基本前提的“概括性”描

述，不妨称为集合论中定义集合的“条件”概括原则①。
显然，上述关于集合所作的“描述性”定义，直接以特定逻辑主体的前提存在为基本前提，

逻辑主体的出现是“显式”的。此处，仍然可以构造一个本质上与其保持一致，但是在表观形式

上，拥有形式系统的逻辑主体只是以一种“隐式”的方式存在。在式（１５．２．６）中，给定的定义域

Ｄ 直接以“逻辑主体”为陈述对象，相应给出针对形形色色“逻辑主体”的直接认定。考虑到这

些不同“逻辑主体”拥有彼此不同的特征属性，因此，可以相应构造与定义域Ｄ 相对应，但是由

“不同性质（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构造的定义域Ｄｃ，即

Ｄｃ∶｛｛ｆｉ（ｘ，ｙ，ｚ，…）｝ｊ｝｜｛ｆｉ（ｘ，ｙ，ｚ，…）｝ｊ
ｂｅｌｏｎｇｔｏ｛ｘ，ｙ，ｚ，…｝ｊ ∈Ｄ （１５．２．７ａ）

当然，在这个特定限制前提下，集合论中通常所说的“概括原则”依然适用。也就是说，可以按

照如下方式定义集合：
｛ｘ，ｙ，ｚ，…｝∶｛ｘ，ｙ，ｚ，…｝｜｛ｆｉ（ｘ，ｙ，ｚ，…）｝∈Ｄｃ （１５．２．７ｂ）

无疑，在本质上这个关于集合构造的“概括性”定义，在本质上并没有违背形式表述的“主体原

则”，并且，只可能限制在某一个特定的“性质有限论域”Ｄｃ之中。
不难发现，只是为了使得“集合”可能像Ｃａｎｔｏｒ最初曾经期待的，通过用以描述一切具有

某种“共性”特征的“概括原则”所构造的集合，相应赋予集合一种没有“论域”限制的“总括”特

征，进而使得建立在集合论上的“数学”成为一种期待之中无需任何“特定对象”的普适性真理，
人们才会特别声言：集合可以成为人们“纯粹思维”的对象，与此同时，建立在集合论上的数学，
同样可以没有“论域”限制以及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对象，而仅仅属于“纯粹思维”的普遍真理。
当然，这样一种思想完全契合于西方科学世界长时间以来希望将数学绝对抽象化和绝对真理

化的基本认识。但是，意识只能决定于存在，不仅仅那些想象之中，能够纯粹依赖“理念”而存

在的“性质特征”几乎必然隐含着具体内涵的不确定性，最终容易导致逻辑紊乱，而且，根本的

问题还在于性质无法脱离拥有性质的实体而独立存在。因此，一个不加任何限制的“概括原

则”，随着相关性质由于缺乏特定“逻辑主体”而流于空乏的同时失去了存在意义。
而且，与需要对“概括原则”加以某种限制对应，同样需要对Ｃａｎｔｏｒ最初提出构造集合的

另一个“外延原则”做出某种限制。尽管表面上可以完全凭借人们的主观意志，随意选择任何

对象构造某一个集合，但是，任何存在必然对应于某种特定属性，没有属性的存在同样流于空

乏。因此，同样需要对“外延原则”做出限制，当且仅当某一些特定对象实际蕴涵着某种“共性”
特征的时候，由它们所构造的集合才可能“有意义”地存在着。显然，对于现代数学中以最强烈

的方式主张纯粹“独断论”思想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他所说的“桌子、椅子、啤酒瓶”本质上不能被视为一

种“有意义”的集合，当然，更不可能使用它们取代“几何学中的点、线、面”。这样，仍然需要对

式（１５．２．１）所示“外延原则”加以修正或补充一种限制，即

Ｓ＝ ｛ａ，ｂ，…｝｜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 ∈ ｛ａ，ｂ，…｝ （１５．２．８）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① 任何真正科学的陈述，必然到处保持逻辑相容。显然，此处这个看起来只为形式系统重新构造的“概括原则”定义，再次

与自然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物质第一性原则”处于一种“本质同一”的状态之中。当然，这也是之所以一再强调

“物质第一性原则”绝对不是一种哲学信仰，而是科学，只是服从“逻辑自洽性原则”所必需的科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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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情况下，式中所述的“共性（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往往只以一种“默认”的方式存在着，但是，这样

一种“默认”丝毫不改变它必然存在的客观性或实在性。当然，也仅仅于此，Ｃａｎｔｏｒ后来增加

的那个“相容性”补充条件才可能真实地存在，从而才可能对他曾经直觉意识到“集合太大”的

问题构造了一种具有“实际意义”限制①。
总之，任何属性只可能依赖拥有属性的“逻辑主体”的前提存在而存在，与此同时，自身没

有任何特征性质的存在逻辑地意味着“什么”也不存在。因此，期望构造那样一种没有任何“有

限论域”限制，同时保持“逻辑相容”的陈述系统是永远不可能的，不仅仅是直接描述物质世界

的物理学如此，而且对于作为纯粹形式系统的数学本质上同样也不例外。原则上，不存在

Ｃａｎｔｏｒ最初构造他的集合论时所期待的那种“总括”，人们必须为他的陈述构造一种限制，即

“有限论域”，或者对某一类特定“物质对象即逻辑主体”做出前提性的认定。并且，无论他愿意

与否，经过重新限制“外延原则”和“概括原则”重新以一种彼此逻辑相容的方式，辩证统一地存

在着。

１５．２．４　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释疑

１９０１年，由于受到了Ｃａｎｔｏｒ悖论的影响，即将进入而立之年的Ｂ．Ｒｕｓｓｅｌｌ提出另一个对

于整个数学基础产生重大冲击的悖论，以至于作为“数学逻辑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德国数学家

Ｇ．Ｆｒｅｇｅ在其出版于１９０３年的《数学基本规律》的著述的后记中，曾经这样不无悲哀地写道：
“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最不幸的事情莫过于：当他的全部工作刚刚完成的时候，却发现知

识大厦的一块基石突然动摇了。正当本书的印刷接近完成之际，Ｂ．Ｒｕｓｓｅｌｌ先生给我的一封

信使我陷入这种境地。”并且，正是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最终迫使Ｆｒｅｇｅ“彻底放弃把算术归为逻辑的

一切希望”。
最后，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解并且认真讨论被称为现代数学基础三大逻辑悖论中的最后一

个悖论，即现代数学中具有相当影响的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

１５．２．４．１　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的构造

与上述几个悖论相比，对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做出较为清晰的陈述要困难一些，甚至不妨说这个

悖论自身的意义相当晦涩。因此，此处基本采用《公理集合论导引》一书针对 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相

应所作陈述的同时，努力以一种相对容易为人们理解的语言，以及局部添加评述的叙议结合方

式介绍这个悖论的具体构造。
根据集合论，任意一种对象都可以成为集合的元素。特别地，集合也是人们思维的对象，

因此，集合也可以作为“集合”的元素②。需要注意：正如Ｒｕｓｓｅｌｌ在叙述他是如何发现他所提

出的悖论时特别指出的那样，此处之所以需要强调“任意一种对象都可以成为集合的元素”的

随意性，只是为了能够与Ｃａｎｔｏｒ悖论中所定义的那个“由‘所有集合’构造的集合”的基本理念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②

局限于“自然科学研究 ——— 使用形式语言和逻辑”这样一个特定的范畴之中，可以推断：任何类似于将纯粹思维对象独

立化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必然最终导致逻辑悖论。任何唯心主义认识观，在逻辑上必然违背形式表述或者属性必须严

格遵循的“存在原则”。
注意与前一个注释加以比较，对于科学陈述中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并不源于信仰，而仅仅源于与“无矛盾性”保持一致

的理性原则。事实上，任何不懂得如何对主观意识加以自觉约束的绝对唯心主义，由于蕴涵对“存在原则”的否定，最终

必然导致逻辑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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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一致。但是，促使Ｒｕｓｓｅｌｌ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与Ｃａｎｔｏｒ悖论并不相同，Ｒｕｓｓｅｌｌ提出了另

一个独立命题：在这个由集合所构造的“集合”中，是否存在不是该“集合”中元素的集合？

事实上，仍然根据现代集合论的基本思想，不仅“对象”的认定极其广泛，无需也不允许有

限论域的限制，而且，根据集合论的“概括原则”，对于对象的“性质”或者“条件”这一概念的认

定同样极其广泛，没有任何限制的存在。例如，当用“性质”ｐ１（ｘ）表示ｘ是一自然数时，性质

ｐ１（ｘ）就相应成为刻画自然数集合的“概括原则”。故而，在集合论中又常常将“性质”称为“谓

词（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显然，如果用Ｎ 表示自然数集合，则存在这样一些简单而自然的推论

２∈Ｎ　 １
２ Ｎ　ＮＮ

注意，上述自然推论中的最后的命题ＮＮ 通常表示这样一层意义：集合中的不同元素必须

是“可辨（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ａｂｌｅ）”的，尽管自然数集合中的所有不同元素是可辨的，但是作为自然数

集合的整体不具“可分辨”性，所以自然数集合本身不属于自然数集合。
另一方面，因为任意对象都可以成为集合的元素，集合也可以成为集合的元素，所以对于

任意给定的两个集合ｘ和ｙ 而言，总允许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况，即

ｘ∈ｙ∪ｘｙ
并且，可以分别将它们定义为集合ｘ（或者集合ｙ）的两种不同的“性质”。继而，作为一种特

例，人们没有理由不允许直接将集合ｙ取为集合ｘ。于是，对于一个任意给定的集合ｘ而言，
相应存在两种可能

ｘ∈ｘ∪ｘｘ （Ｒｕｓ．１）
它们分别对应于“属于”和“不属于”，即“集合属于自身以及集合不属于自身”这样两种不同

性质。
与此同时，既然“不属于”被界定为集合的一种性质，考虑到集合论中定义集合的“概括原

则”，那么，可以构造如下所示的集合：

Ｔ＝ ｛ｘ｜ｘｘ｝ （Ｒｕｓ．２）
该集合表示由“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所组成的集合。

但是，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这就是：此处定义的集合Ｔ 是否属于自身

呢？如果等价地说，则是：一个由“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所构造的集合，能否满足“不属于自

身”这样一个前提性的属性呢？显然，似乎应该选择一个“肯定性”答案，因为根据概括原则，该

集合必须满足定义这个集合时提出“不属于自身”的前提条件。于是，相应存在

Ｔ∈Ｔ｜→ＴＴ （Ｒｕｓ．３ａ）
然而，与此同时，选择“否定性”的答案几乎同样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根据定义，该集合必须为不

属于此处所定义的集合，当然，它不能符合“不属于自身”的判断条件，即

ＴＴ｜→Ｔ∈Ｔ （Ｒｕｓ．３ｂ）
两种推论之间出现了矛盾，这就是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

１５．２．４．２　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对于朴素集合论的影响

集合论研究者往往这样指出：在Ｃａｎｔｏｒ悖论中，除了“概括原则”以外，还使用了关于“幂

集”这样一个集合论的基本定理。但是，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则不然，在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的相关构造中仅

仅涉及集合论的最基本概念和原则。因此，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的存在，无疑将对于集合论进而对整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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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学的基础，构成比Ｃａｎｔｏｒ悖论更为直接的冲击。
而且，集合论研究者进一步告诉人们，如果更明确地讲，除了集合论中的“概括原则”以及

“逻辑法则”是否适用这样两个问题以外，另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则是对于式（Ｒｕｓ．１）所示的命

题方式，即性质

？Ｄ∶ｘ∈ｘ∪ｘｘ （Ｒｕｓ．４）
是否存在的问题。

在另一些相关的经典论述中，人们还往往会这样指出，在逻辑上还可以对 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构造另一种等价

性表述：
按照一种性质是否适用于自身，可以对所有性质进行分类。其中，对于那些所有不适用于自身的性质统

称为“非直谓的（Ｉｍ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例如，作为一种性质的认定，“是红的”这一性质就无法适合用于自身。因

为，作为一个集合，“红”已经被界定为一种性质，人们无法将“性质”称为红的。但是，作为另一种性质的认定，
“抽象的”则不同，该性质可以用于自身。因为即使作为一个集合，“抽象”作为一种性质仍然是抽象的。

因此，“非直谓的”也是一种性质。但是，当人们考虑“非直谓”性质是否适用于自身时，立即陷入矛盾之

中。因为，这一性质不适用于自身，当且仅当适用于自身①。
此外，针对以上构造的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对朴素集合论实际造成的冲击，在《数学百科全书》中，则是这样描

述的：
“如果把上面所证明的一切看成仅仅表明集合Ｔ的不存在性，即性质Ｄ根本不能用以刻画集合，那么，这

个悖论就能避免。然而，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从朴素集合论的观点看，很自然地要假定任何精确描述的关

于客体的性质Ｂ总可以定义一个集合Ｃ，其中的元素恰恰是具有这个性质的客体。

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对这个自然的观念是个很大的打击。人们必然会得到这样的结果：要么把某些简单的性质

看成是没有精确描述的，要么承认有些精确描述不能定义一个集合。这转而又出现了几个困难问题：什么是

“精确描述”的性质，而什么又不是“精确描述”的性质？哪些性质可以定义集合，哪些性质又不能定义集合？

在集合论中广泛使用的性质中间，是否还会导致矛盾而必须抛弃？是否可能至少确定一个可靠的领域，在其

中可以排除悖论而又足以包含通常的数学内容。”

１５．２．４．３　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再次构造了对“概括（总括）原则”的逻辑否定

毫无疑义，数学思维的真谛在于如何保证形式思维的严密性、一致性和逻辑相容性。与之

对应，数学思维能力方面，表现为如何培养对于任何“逻辑不自洽”问题的敏锐洞察以及准确判

断上。
应该说，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的存在，甚至这个悖论构造过程的过分晦涩（它不像其他几个悖论那

样容易为人们直观认识和理解）的本身，本质上再次暴露了集合论自身的先天不足，以及对于

以“无论域限制”为本质内涵的“概括原则（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所构造的一种具有根本

意义的逻辑否定。反过来讲，Ｒｕｓｓｅｌｌ也只是或者也只能凭借他对那个“真实存在悖论”的一种

灵感，牢牢抓住集合论在逻辑上真实存在的致命缺陷，从而构造了一个原则上“已经完全置集

合论乃至整个现代数学于死地”的“自悖性”结果。但是，Ｒｕｓｓｅｌｌ本人并不真正具备“深刻、严

谨、缜密思维”的能力，以至于他并不可能洞察和揭示造成集合论悖论的逻辑本原。仅仅展示

悖论而无力解决悖论问题存在的根源，不具严格的科学意义。当然，这也是最初以“崇尚逻辑”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关于“非直谓性质”较为明白的进一步阐述，请参见本节最后的补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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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闻名于２０世纪的Ｒｕｓｓｅｌｌ最终只能改行成“人文学”研究者，而他所创造的“逻辑主义”实际

上仍然处于悖论之中或者什么也没有真正告诉人们，几乎没有多少人认真理会他意念之中的

“逻辑主义”的缘故①。
在重新考察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的时候，首先需要形成这样一种准确判断：Ｃａｎｔｏｒ构造集合论的

本意在于他所期待的“概括原则”实际蕴涵的“总括性”。在英语中，按照 Ｗｅｂｓｔｅｒ’ｓ词典的解

释，形容词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的第一词义在于：大范围、包容足够多内容（Ｏｆｌａｒｇｅｓｃｏｐｅ；Ｃｏｖｅｒ
ｉｎｇｏｒ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ｍｕｃｈ）。也就是说，集合论中“概括原则”的核心或者它本质蕴涵的精神就在

于“无所不包”。毋庸置疑，构造与“独立于任何特定对象”的一种“普适真理”体系的思想，完全

契合于自Ｎｅｗｔｏｎ开创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之始就植根于整个西方科学世界的愿望，贯串于几

乎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自始至终深刻影响着自然科学研究的进程。当然，面对集合论引起

的一系列逻辑悖论，后续的“公理化集合论”只不过是对这些逻辑悖论真实存在不得已做出修

修补补。但是，任何形式悖论的出现，都相当于一次“证伪”，具有确定的否定性意义，修修补补

根本不可能改变逻辑悖论依然存在的基本事实。
其实，Ｒｕｓｓｅｌｌ正是在深刻领会了集合论中“概括原则”本质蕴涵“无所不包”的内核，与此

同时他也同样觉察或者领悟到这种“无所不包”几乎必然蕴涵的逻辑悖论。也就是说，Ｒｕｓｓｅｌｌ
敏锐地洞察并且也仅仅抓住和利用了这个“概括原则”所蕴涵“无所不包”的把柄，才可能对下

述两种可能性判断：

ｘ∈ｙ∪ｘｙ
分别包含的“性质”特征，赋予一种能够与“概括原则”严格保持一致，并且具有普遍意义的“判

别”原则。于是，仍然根据“概括原则”蕴涵着“没有任何限制”的逻辑前提，人们同样“没有理

由”阻止将这种关于“相异集合ｙ”的性质判断作一种“反身”变换，将其进一步用于集合ｘ之

上。这样，出现上面列出的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的第一个表述

ｘ∈ｘ∪ｘｘ
最终结果只能是导致前面所提一系列“二律背反”现象。

而且，即使暂且不考虑集合论在“总括性”理解上所充分反映，一个实际上影响或者动摇整

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存在基础的根本认识不当问题，而仅仅着眼于逻辑推理的若干具体细节，
人们仍然不难发现Ｒｕｓｓｅｌｌ构造他的悖论过程中存在着逻辑不严密问题。事实上，对于Ｒｕｓ
ｓｅｌｌ在其逻辑推理过程中所提的前件

ｘ∈ｙ∪ｘｙ
通常可以认为这个前件是允许或者是恰当的，但是，仍然仅仅根据集合论，在总可以赋予集合

ｙ一种“显式”表述形式的时候，这个前件实际上还隐含另一个逻辑前提

ｘ∈ｙ∪ｘｙ｜→ｙ＝ ｛ａ，ｂ，…｝∶
ｘ＝ｏｎｅｏｆ｛ａ，ｂ，…｝
ｘ≠ａｎｙｏｆ｛ａ，ｂ｛ ，…｝

并且，作为与其完全逻辑相容的特例，相应存在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① 在《数学百科全书》的相关条目中，这样指出：“作为数学基础的主要方向之一，逻辑主义的目标是通过把数学的初始概

念归约为逻辑概念，进而论证数学的合理性。”数学的全部精髓在于逻辑，将数学概念变化为逻辑概念除了形而上学的

琐碎以外什么也没有说。当然，回避矛盾存在的根源，任何类似于“语言游戏”的努力，必然像《数学百科全书》指出的那

样，最终不可能真正获得成功。此外，请注意节１７．７．１关于“现代‘分析哲学’一般理念的大致辨析”所作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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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ａ，ｂ，…｝ ｜→
Ａｓ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ａｓｅ

ｙ＝ ｛ｘ｝
此时，作为一个集合，ｙ所表示的仍然仅仅是一个整体。因此，尽管在此处的这个特定场合之

下，即当这个整体ｙ仅仅只有一个元ｘ 的场合下，逻辑上依然不允许用整体取代只能逻辑地

隶属于整体之中的元素。无论元素的数目多少，元素组成的整体与元素属于两种不可替代的

独立概念。也就是说


－
∶ｙ＝ ｛ｘ｝｜→ ｛ｘ｝＝ｘ

它表明，在Ｒｕｓｓｅｌｌ构造他的逻辑悖论过程中，那个曾经为他使用的“推理”其实是完全无理和

无意义的。
如果使用一种“通俗”语言，对以上事实加以进一步表述，则是：尽管集合｛ｘ｝只有一个元

ｘ，但是，单元集合｛ｘ｝始终不可能与集合中的那个确定元ｘ相提并论。不仅仅在抽象逻辑上

而且在一种素朴理念上，这都是一个平凡、简单、直观的事实。例如：因为出现流行性疾病，某

一个班级只剩下一个同学了，但是，任何人都不会把这个同学直接等同于班级；尽管在这个非

常时期，该同学的确能够当仁不让地充当这个班级的“唯一”代表；并且，随着该同学履行“代

表”的职责的同时，他原来只作为“学生集合”之中普通一员的地位也自然地随着丧失了。严格

地区分概念，是严格逻辑思维的最基本前提。为什么对于如此平凡的事实，在那些自诩为数学

家的人们那儿会变得如此复杂，而且，不能对明显的逻辑失当做出自我否定呢？

显然，作为一种十分自然的推论


－
∶｛ｘ｝∈ ｛ｘ｝∪ ｛ｘ｝ ｛ｘ｝

最多只能代之以

｛ｘ｝ ｛ｘ｝∪ ｛ｘ｝ ｛ｘ｝
以表示一个没有本质内涵，但是逻辑上没有不当的“空言式”陈述。当然，相应存在与之并存的

逻辑判断


－
∶ｘ∈ｘ∪ｘｘ （１５．２．９）

它明确告诉人们，前面所给出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的第一命题

（Ｒｕｓ．１）∶ｘ∈ｘ∪ｘｘ
自身就是一个完全无理，纯粹杜撰出来的悖谬命题。任何涉及到“自身是否属于自身”的讨论，
已经对“属于”的确定逻辑内涵构成了完全逻辑否定。

如果说，式（１５．２．９）已经充分表现 Ｒｕｓｓｅｌｌ在构造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悖论中真实存在的

概念失当以及逻辑失误，但是，也正因为在一个简单逻辑推理过程中不应有的失当和失误，使

得这种失当和失误在数学乃至在哲学上几乎没有任何本质意义。因此，与这种简单推理过程

中明显存在的逻辑紊乱相比，重新认识作为最初构造 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基础的“概括原则”则具有

远为深刻的意义。
事实上，对于集合论中“概括原则”希望赋予“性质”即“谓词（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以一种没有任何

约束的普遍意义的本质内涵，人们同样可以直接构造一种既充分吻合于“直觉意识”又能够严

格遵循“逻辑思维”的完全否定性证明。注意到，如果仍然像集合论所说的那样，能够以字母ｐ
表示人们“意念”中的某一种性质，那么，作为一种几乎完全自明的逻辑推论，存在如下的非等

价表述：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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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ｘ ＝ ｛ｘ｜ｐ（ｘ）｝≠Ｓ｛ｘ｝｛｛ｘ｝｜ｐ（｛ｘ｝）｝ （１５．２．１０）
不难发现，在这个“非等价性表述”的两侧，当人们使用了一个相同的字母ｐ 以表述人们“意

念”之中某一个完全相同的“谓词判断”的时候，对于两种谓词所作的“等价性”判断同样只可能

仅仅隶属于人们的“虚妄理念”之中。其实，考虑某一个特定的形式表述系统，以及对应于该形

式系统所描述的某种实在，任何一个“无需天赋”而仅仅需要具有“正常推理能力”的思考者都

清楚地懂得：在性质ｐ（ｘ）和性质ｐ（｛ｘ｝）之间远不是仅仅实际蕴涵着某种差别的问题，而是由

于两个命题的“论域”完全不同，同一字母希望表达性质根本不存在任何可比性的问题。任何

性质的存在，必须逻辑地依赖拥有该性质的任何逻辑主体的前提性存在；否则，拥有性质的逻

辑主体不存在，讨论一个并不存在的性质不仅失去意义，而且几乎不可避免地陷入逻辑紊乱之

中。其实，这并不是此处所提“存在原则”的首创，而仅仅是西方哲学家早已明白并且曾经多次

指出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但是，期待构造“独立于一切真实存在”的普适性真理的无知、幼稚

和狂妄，恰恰完全违背了这个最浅显的道理，使得“没有任何限制”的主观思维最终对人类共同

崇尚的“理性和逻辑”形成彻底背叛。
这样，如果针对Ｃａｎｔｏｒ悖论的前述分析已经充分表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对于任

何一个形式表述系统而言，为了保证一切合理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逻辑相容原则，必须首先严

格遵循一切形式表述必须共同服从的“逻辑主体”原则，那么，此处关于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的分析其

实仍然重复地表明了一个完全相同的基本事实，这同样是，只要严格遵循逻辑推理过程必须遵

守的“逻辑主体”原则，即

ｆ（ｘ１，…，ｘｎ）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Ｓｉｄｅａｌ∩Ｓｉｄｅａｌ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ｆ（ｘ１，…，ｘｎ）
那么，Ｒｕｓｓｅｌｌ提出的所有悖论都不复存在。任何“属性”的无歧义认定，只能逻辑地依赖对“特

定陈述对象”做出前提性的明确认定。当然，这样一个本来十分简单和平常的理性认识，对于

集合论“概括原则”所期待的“无限制”内涵构成完全逻辑否定。
最后，或许仍然值得明确指出，与目前主流科学社会的判断相反，不仅仅Ｃａｎｔｏｒ自己对自

己创建集合论构成某种逻辑否定集合论悖论，其数学意义乃至哲学意义都远比 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

深刻，而且，Ｃａｎｔｏｒ其后通过他补充做出的“相容性”分析，对于构造了“太大集合”的自我反省

也更为准确。事实上，除了两种悖论共同渊源于“概括原则”中所期待那种“无所不包”的根本

认识不当以外，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则更多源于Ｒｕｓｓｅｌｌ思考过程之中的自己存在认识悖论，因此不具

本质意义。

在结束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的讨论以前，此处不妨再回顾和反思前面关于所谓“非直谓性”性质，或者作为该性质

示例的关于性质“红”的那段陈述。如果将“红”与式（１５．２．１０）

Ｓｘ ＝ ｛ｘ｜ｐ（ｘ）｝≠Ｓ｛ｘ｝｛｛ｘ｝｜ｐ（｛ｘ｝）｝
所述一般中的性质ｐ（ｘ）相联系，不难发现：“红”作为某一个特定的颜色，它可以用来表现物体的一个特定颜

色，并且，人们能够以此对不同的物体在色彩上进行分类。但是，一旦考虑“红”所构造的“集合”，那么，该集合

充其量只能表示“红”以及与“红”具有类似性质的一种“共同体”，而且可以设想此时的这个“共同体”只有“红”
一种颜色罢了。于是，反映该“共同体”不同个性特征不能继续是“红”，而只能通过重量、体积，乃至深浅表现

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差异，人们无法继续仅仅用“红”表现不同“共同体”可能具有的不同属性。
与此同时，人们还可以逻辑地断定，“红”作为一种属性并不具有集合论所期待的“普适”意义。仅仅对于

那些能够用颜色加以描述的特定对象，“红”作为颜色的一种属性才可能得以存在。原则上，作为数学科学的

根本任务之一，正在于如何将这样一些属于“个例”之上的“平凡陈述”一般化，演变成蕴涵一般性真理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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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陈述。

１５．２．５　关于“逻辑悖论”的一般性评述

在对人们通常所说数学基础的三大逻辑悖论进行了讨论，并且本质上已经消除这些悖论

的事实说明：科学世界中的相当部分的人提出“悖论是不可避免的”的结论并不恰当。事实上，
包括人们通常所说芝诺（Ｚｅｎｏｎ）这样的古代智者，他们构造的任何一个悖论本质上都表现了

那个时代人们的一种认识局限性，或者说是关于某种认识的存疑罢了。可以相信，随着人类理

性认识的逐步深化，任何悖论都能够并且必须得到理性的解决①。
首先，人们必须理性意识到，任何悖论或者矛盾的存在，本质上都是对逻辑或者理性的彻

底否定。不能因为“悖论”对于矛盾事实的表现往往是间接或者隐晦的，就可以否认矛盾事实

的真实存在。因此，任何“合理性”的陈述都绝对不允许隐含悖论。而对于一个诚实的科学工

作者而言，他们都不应该对悖论的存在采取公开或者隐蔽形式的容忍、默认或者退让的态度。
当然，对于某些并不认真致力于如何解决逻辑悖论的问题，反而乐于从悖论之中再故意衍生形

形色色的悖论，并且以一种神秘感夸大悖论的寓意从而显示超越一般人的才智，则完全违背了

科学的本质精神。
应该说，当西方哲学早已将“理性和逻辑”相连，并且任何人也无法否定这样一种本质意义

逻辑关联的时候，逻辑和理性的本质意义本来是简单和自然的，这就仅仅是：符合“常理”而已，
相关陈述之中不允许出现处于“自否定”之中的矛盾。然而，恰恰在西方科学世界往往一再自

觉和不自觉地夸大他们想象之中的那种理性，并且予以故意的复杂化和神秘化的时候，他们完

全陷入了思维不当，以至于最终彻底放弃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逻辑。因此，不仅仅绝对不存在

永恒的、始终无法解决的逻辑悖论，而且解决逻辑悖论的问题本质上并不困难。解决悖论所需

要的唯一的基础则是科学研究必需的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诚实地承认和探索任何细微矛

盾的客观存在，像Ｃａｎｔｏｒ那样，以一种极其难得的诚实态度公开揭示、承认乃至否定自己认识

中可能存在的一切不足、不当乃至错误；与此同时，解决任何悖论的唯一途径是“追根溯源”的

精神：从每一个已经发现的细微矛盾的环节开始，逐步地追溯矛盾认识的源头。
事实上，一旦能够真正做到这样两点，那么，任何矛盾或者悖论的解决都不存在本质意义

上的任何困难。此时，也根本无需像现代科学世界主流社会实际做的那样：一方面否认一切合

理科学陈述必需的物质基础，故意渲染“形式系统”的普适性意义，无理地要求“自存的物质世

界”以及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必须逻辑服从许许多多只能依据“直觉和顿悟”而杜撰出来，
公然称为“第一性原理”的神学系统；另一方面，却又通过 Ｈｉｌｂｅｒｔ“桌子、椅子、啤酒瓶”这样一

种无理“独断论”，容许形形色色悖论、矛盾的真实存在，公然地放弃、否定逻辑。
当然，只要以“逻辑自洽性原则”作为“理性判断”的唯一准绳，采取此处所说的这样一种

“追根溯源”方式，重新审视、反思和检讨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为什么竟然会堕落到“故意渲染逻

辑和公然放弃逻辑”并存这样一种纯粹自欺、欺人，完全无理蛮横状态的时候，人们不难发现：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事实上，Ｚｅｎｏｎ悖论真实地纯属认识悖论，重新理性认识这个悖论没有任何认识上的困难。在《自然哲学基础分析》一书

中，笔者曾经探讨了这个悖论构造之中存在的认识不当，并且指出，它与Ｐｏｉｎｃａｒｅ最初提出一个完全谬误的“相对性原

理”存在某种认识上的共通之处。至于人们所提现代物理学中“波粒二象性悖论”、“孪生子悖论”等等，这些本来就是完

全荒谬的，相应刻画了现代理论物理已经对逻辑和理性完全背离的真实。当然，正因为此，需要重新使用逻辑的武器对

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进行一种整体意义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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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西方科学世界构造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问题在哲学、物理学乃至数学的一系列“基元

概念”上都存在大量的认识不当、错误乃至根本的认识颠倒。反过来讲，只要真正以一种“诚

实、严谨、严格和严肃”的科学精神，对西方科学世界在哲学、物理学、数学基础上的每一个基本

概念重新进行分析、判别和鉴定，一个合理的自然科学体系则必然重新返回到“简单、自然、朴

素、和谐”这样一种以“无矛盾性”为本质内涵的本原状态之中。
而且，需要也值得以整个人类理应崇尚的那种“真诚、善良和坦率”，向具有许多优秀品质，

并且曾经为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建树以及现代物质生活的空前繁荣做出了开拓性历史贡献的

“西方民族”坦率进言：人各有所长，切切不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轻视甚至无视其他民族的存

在和做出的贡献。如果使用一种“有失风雅”的话说，你们应该看到，在４００～５００年前，无论在

数学、天文学、冶金学、航海术等许多方面，东方人不仅不落后于西方人，相反还超越西方人许

多世纪。因此，对于现在仍然控制着科学世界的西方主流科学社会中许多不乏诚实的科学工

作者，的确首先需要有一种自觉承认认识不足、不当乃至错误的诚实和勇气，不应该继续允许

逻辑悖论的存在乃至故意渲染悖论的神秘性，曲意粉饰自身认识不足、不当乃至错误，这样一

些人类深化认识过程中其实本来十分平常的事实。
最后仍然回归到数学自身的讨论。人们可以发现，《数学百科全书》列出的所有逻辑悖论

真实地刻画了现代数学世界存在的认识紊乱，并且，所有悖论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渊源于它们共

同的源头：缺乏对性质、对形式表述自身的约束。事实上，任何缺乏“逻辑主体”的“性质”不仅

仅随着拥有性质的逻辑主体不存在而必然失去了真实的存在意义，而且，由于逻辑主体不存

在，性质自身必然隐含形形色色的认识歧义，最终必然逻辑地导致形形色色的逻辑悖论。
因此，值得重复地指出，与式（１５．１．１）所定义，为一切形式系统必须共同遵循的“存在原

则”的前提

ｆ（ｘ１，…，ｘｎ）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Ｓｉｄｅａｌ∩Ｓｉｄｅａｌ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ｆ（ｘ１，…，ｘｎ）
保持一致，以及进而与式（１５．１．３）所述，根据任何“合理推断”中的“主体原则”需要对两种彼此

关联但是并不同一的推理形式做出的严格区分

｛ｘ１，…，ｘｎ｝ｉｄｅａｌ→ ｆ（ｘ１，…，ｘｎ）

∩
ｆ（ｘ１，…，ｘｎ）∶（ｘ１，…，ｘｎ）∈ ｛ｘ１，…，ｘｎ｝ｉｄｅａｌ→ ｛ｘ１，…，ｘｎ｝ｉｄｅａｌ

逻辑相容，在根据Ｃａｎｔｏｒ集合论中的“外延原则”以及“概括原则”构造集合的时候，它们都需

要相应做出修正或增加补充条件。此时，“外延原则”应该如式（１５．２．８）所表示的那样，需要重

新表述为

Ｓ＝ ｛ａ，ｂ，…｝｜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 ∈ ｛ａ，ｂ，…｝ （１５．２．１１ａ）
借助某一个“共性特征（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或者Ｃａｎｔｏｒ直觉意识到的“相容性”，将那些原来没有任何

逻辑关联的个体连接起来构造成一个整体。并且，无论是否需要“显式”地表述把这种共性特

征表述出来，但是，它必须是一个真实存在。当然，“概括原则”同样不允许像西方科学家错误

理解的那样，其中的性质可以被视为一种“纯粹随意”的人为主观认定。正如式（１５．２．７）所表

述，“性质论域”Ｄｃ需要重新修正为

Ｄｃ∶｛｛ｆｉ（ｘ，ｙ，ｚ，…）｝ｊ｝｜｛ｆｉ（ｘ，ｙ，ｚ，…）｝ｊｂｅｌｏｎｇｔｏ｛ｘ，ｙ，ｚ，…｝ｊ ∈Ｄ
（１５．２．１１ｂ）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必需的逻辑前提，“概括原则”被自然性地限制在某一个“确定”有限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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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
而且，仍然需要反复强调的是：此处的所有一切均不是来自于“哲学理念”或者“政治信

仰”，而仅仅来自一切合理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逻辑自洽性”原则。也正因为此，尽管著名的

西方哲学家 Ｈｅｇｅｌ曾经这样入木三分地指出：“当思维要去认识无限时，思维自身的本性已经

有陷入矛盾的趋势。”但是，人们不难发现，作为一个“绝对唯心主义”者，Ｈｅｇｅｌ的上述认识表

面上看似不乏深刻性，充其量只可能归类于“直觉意识”的范畴。他既不可能形成一种真正的

理性意识，也不可能在他的形而上学哲学中真正实践他做出的这个正确判断。纵观一个充满

晦涩词语辩证法，大体上仍然局限于语词分析的范畴。因为作为一个“绝对唯心主义”者，根本

不可能形成一种“理性”意识，认识到描述物质世界的知识只可能“逻辑地”隶属于和渊源于那

个自存的物质世界。而无尽物质世界充满差异和复杂性，与描述物质世界的知识体系之间始

终充满差异，以至于“对立统一”规律同样被赋予了一种客观性基础。语言晦涩，本质地意味着

逻辑不清晰，才会让人们难以捉摸。当然，对于一个“绝对唯心主义”者使用语言的晦涩，正是

思维紊乱的无奈和逻辑必然。
对于整个现代西方科学世界而言，的确需要一种整体意义的认真反省，并且形成一种理性

意识：期望一个“有限真实、条件存在”的形式系统具有刻画无尽物质世界的能力，本质上属于

西方科学世界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痼疾，最终只能导致逻辑紊乱或抛弃逻辑。

１５．３　现代形式语言系统个别“关键词”的缺失及其纠正

作为近代分析哲学家，Ｇ．Ｆｒｅｇｅ第一个设计了一套与逻辑推理有关的符号系统。这个符

号系统不仅仅为人们表述具体逻辑推理过程带来了方便，而且，更为根本的是相应较为严格地

限定了特定的逻辑内涵，有效减少了由于语言不当而造成的逻辑推理不当。
但是，上述讨论在陈述一切形式系统必须共同遵循的“存在原则”的前提，并且，相应形成

一种“大概”的形式表述的时候，即

ｆ（ｘ１，…，ｘｎ）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Ｓｉｄｅａｌ∩Ｓｉｄｅａｌ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ｆ（ｘ１，…，ｘｎ）
却没有直接使用通常的逻辑连词符号。在一般数学著述或者数学陈述中，任何述及“逻辑归

属”关系或者涉及“属于（ｂｅｌｏｎｇｔｏ）”这个单词的时候，通常认为只存在一种确定的“逻辑语

义”，并且，直接使用符号“∈”加以统一表示。如果这样一种认定合理，那么，上面所述的“存在

原则”可以直接表示为

ｆ（ｘ１，…，ｘｎ）∈Ｓｉｄｅａｌ∩Ｓｉｄｅａｌ瓡ｆ（ｘ１，…，ｘｎ）
但是，为什么没有采取这样一种看起来更为简洁和明快的表述形式呢？这正是本节需要讨论

的基本问题：在现代形式语言系统中，实际上存在“逻辑关键词”缺失的问题，与单词“属于”相

关的逻辑关系并不只有一个，需要相应做出进一步的划分，当然，同时也需要对逻辑符号“∈”
的确切逻辑意义作重新界定①。

１５．３．１　集合论符号“∈”确切内涵的重新界定

在集合论中，对于形式表述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其实，书写本章初稿的时候，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就使用了此处所说的第二种书写形式。只是随着讨论的深入，才逐步意

识到此处所说“逻辑关键词”缺失，并且，需要对两种不同逻辑意义完全不同的逻辑关联词加以明确区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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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 （ａ，ｂ，ｃ，…） （１５．３．１）
其蕴涵的逻辑意义十分清楚，它表示：元素ａ仅仅是集合Ｓ 中的一个成员，并且，在这个特定

陈述之中ａ与集合中的所有其他成员，如此处所说的ｂ，ｃ，…，处于完全同等的地位。于是，按

照通常的理解，作为集合Ｓ中的一员，ａ自然逻辑地“隶属于”集合Ｓ。
但是，这样的通常认识其实并不真正准确。在“属于”的习惯性陈述中，本质地隐含着两种

完全不同的逻辑关联。为了表述这个甚至为“逻辑主义者”所遗忘的基本认识，不妨考察两个

不同的实例，对通常所说“属于”可能蕴涵的不同逻辑关联做出区分。首先，考察由若干个国家

的首都构造的集合。例如，此处以Ｂ 代表北京，以Ｐ 代表巴黎，以Ｗ 代表华盛顿，那么，相应

存在几个并列逻辑关系式

Ｂ∈ （Ｂ，Ｐ，Ｗ）　Ｐ∈ （Ｂ，Ｐ，Ｗ）　Ｗ ∈ （Ｂ，Ｐ，Ｗ） （Ａ）
它们表示，任意一个首都同样是这个“首都集合”中的一员，是该集合中彼此可以区别的独立元

素。与此同时，还存在三个彼此并存而且在逻辑上保持严格一致的逻辑关系式

Ｂ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Ｃｈｉｎａ　Ｐ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Ｆｒａｎｃｅ　Ｗ 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Ａｍｅｒｉｃａ （Ｂ）
但是，在三个陈述句中，相同连接词“ｂｅｌｏｎｇｔｏ”两侧的名词没有任何关系，反映了各自独立“逻

辑隶属关系”的基本事实。显然，对于上述两式，无论是实际反映的真实内涵，还是从抽象逻辑

关联的角度考虑，两者不可混为一谈。也就是说，如果依然使用符号“∈”表示第二种陈述的

“属于”，即

Ｂ∈Ｃｈｉｎａ　Ｐ∈Ｆｒａｎｃｅ　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
必然出现逻辑歧义。

于是，与集合是一系列“元素”构造的一个“整体”保持严格逻辑相容，频繁使用于集合论中

的逻辑关联符号“∈”，并不表示一种“隶属于”或者“为它物掌控、持有”的逻辑意义。对于作为

基本定义而存在的式（１５．３．１）而言，即

ａ∈Ｓ∶Ｓ＝ （ａ，ｂ，ｃ，…）
其中的逻辑关联词“∈”更为准确的意义是：它用以表示某一个集体中的一员的意思，并且，这

个称为“集合”的集体的所有组员在某一种“性质”的意义上处于一种“等价关系”之中。事实

上，也仅仅在此时，才可能存在式（１５．２．１１ａ）那样一种关于集合所构造的“外延原则”，即

Ｓ＝ ｛ａ，ｂ，…｝｜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 ∈ ｛ａ，ｂ，…｝
在某一个特定性质的意义上，形成一个“彼此可区分但是又隐含某种确定关联”的整体。当然，
也正因为此，人们才可能如式（１５．２．１１ｂ）所述，即

Ｄｃ∶｛｛ｆｉ（ｘ，ｙ，ｚ，…）｝ｊ｝｜｛ｆｉ（ｘ，ｙ，ｚ，…）｝ｊｂｅｌｏｎｇｔｏ｛ｘ，ｙ，ｚ，…｝ｊ ∈Ｄ
构造一种与“外延原则”保持逻辑相容的“概括原则”，以另一种形式等价地定义一个本质内涵

完全相同的集合。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示例式”的表述，关于逻辑关联词“∈”实际内涵的恰当定义需要做出

变更，重新写为

ａ∈Ｓ∩Ｓ瓡ａ∶Ｓ＝ （ａ，ｂ，ｃ，…）


－
∶ａ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Ｓ∩Ｓ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ａ

∶ａｉ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ｔｏＳ∩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烅

烄

烆 ａ

（１５．３．２）

这个形式定义明确告诉人们：对于逻辑关联词“∈”而言，它本质上只允许表示一种“归类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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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关系。也就是说，此处的ａ只能逻辑地归类于集合Ｓ 所代表的一个大集体，
它并不真实地表达一种“隶属于（ｂｅｌｏｎｇｔｏ）”的逻辑内涵，并且，还需要在其某一个“特定”性质

特征之上，ａ能够与这个大集体中的其他成员表现得没有任何差异，仅仅于此才可能使用“概

括原则”定义集合。当然，经典集合论在使用“外延原则”定义集合时，过分强调了不同元素之

间必须具有“差异”从而拥有“可辨性”这一方面，而忽略了“共性”特征的另一方面，从而与“概

括原则”隐含着认识前提的矛盾。与此同时，作为这个由许许多多元素共同组成大集体的代表

的Ｓ，仅仅是所有组员的总括或者聚合。当然，作为个体的聚合而成的总括，在逻辑上完全谈

不上“拥有（ｐｏｓｓｅｓｓ）”这样一种表现强烈的“掌控、占有”的内涵，既然只是一个集体，只不过

“包含（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ｃｌｕｄｅ）”了它的许许多多不同成员而已。

１５．３．２　形式逻辑中“隶属”关系的独立意义及相关“符号”的约定

正如前面的讨论已经指出的那样，在考虑由若干国家的首都所构造的集合，以及这些不同

实在之间的逻辑关联的时候，即面对

Ｂ∈ （Ｂ，Ｐ，Ｗ）　Ｐ∈ （Ｂ，Ｐ，Ｗ）　Ｗ ∈ （Ｂ，Ｐ，Ｗ）
和

Ｂ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Ｃｈｉｎａ　Ｐ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Ｆｒａｎｃｅ　Ｗ 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Ａｍｅｒｉｃａ
这样两组不同的逻辑关系式的时候，作为一种显然的事实：上下两组关系式蕴涵着完全不同逻

辑内涵。或者说，根据式（１５．３．２）已经为逻辑关联词“∈”构造了明确定义，关联词“属于（ｂｅ
ｌｏｎｇｔｏ）”或者“拥有（ｐｏｓｓｅｓｓ）”具有“独立”的逻辑内涵，相应需要为其构造独立的逻辑关联词

符号。
因此，作为一个“约定论”的合理定义，相应存在①

ｂ〈〈Ｐ∩Ｐ〉〉ｂ
∶ｂ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Ｐ∩Ｐ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ｂ


－
∶ｂｉ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ｔｏＰ∩Ｐ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烅

烄

烆 ｂ

（１５．３．３）

于是，此处引入的逻辑符号“〈〈”才具有通常所说“从属、隶属于（ｂｅｌｏｎｇｔｏ）”那样的本质蕴涵，
至于逻辑符号“〉〉”与其相反，则相应表现一种“掌控、拥有（ｐｏｓｓｅｓｓ）”的基本语义。并且，对于

纯粹的“隶属和拥有”关系而言，此处所定义的逻辑关联词具有天然的“传递性”特征。例如，系

有若干专业，那么，学校则自然拥有所有系各自拥有的专业。但是，对于“性质”属性则不然，它

不一定具有“传递性”特征。当然，如果为了保证叙述的逻辑严谨性，不妨对这样两者的不同

“隶属”特征作进一步的划分。

１５．３．３　集合论“外延原则”和“概括原则”的重新表述

以上讨论已经指出，无论是集合论的“外延原则”还是“概括原则”都相应存在逻辑不当的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值得指出，即使从自然科学的整体考虑，既然形式系统永恒差异于被描述的物理实在，不可避免存在形形色色的理想化

前提认定，那么，“约定论”是必需和不可缺省的。根本问题在于“约定”是否符合理性，是否拥有相关的“客观性”基础的

问题。如果是一个严肃的数学工作者，Ｈｉｌｂｅｒｔ理应研究双旋度Ｐｏｉｓｓｏｎ方程如何构造恰当定解问题、经典电磁场理论

逻辑推理过程中为什么容忍加入没有任何依据的正则规范以及怎样进一步构造数学可以求解的基本方程等许多实实

在在的数学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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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需要进行修正。
一个多世纪来，尽管人们面对“集合论悖论”导致整个数学基础处于“实质性动摇”之中的

严峻挑战，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对于这几个前后相继习惯性陈述中的逻辑悖论，２０世纪

的数学工作者却全然熟视无睹，竟然最终共同接受了 Ｈｉｌｂｅｒｔ那种将“矛盾前提”界定为“合理

假设”的“独断论”思想，并且，仅仅以此作为“整个现代数学矛盾普遍存在”的合理依据。任何

形式的“约定论”都逻辑地意味着对逻辑的否定，当然，只可能处于矛盾之中①。
其实，为式（１５．２．２ａ）所形式定义的“概括原则”而描述，那个为集合中所有元素必须共同

遵循的“共性”特征，本质上已经对式（１５．２．１）所述“外延原则”中所有元素“没有任何制约”的

基本前提构成了完全的逻辑否定。当然，构造 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的本质内涵就在于：一方面利用

“外延原则”对集合中的元素“不加任何约束”的前提，另一方面又利用“概括原则”必须仰仗集

合需要“共同”遵循的某一个“共性”特征的基本属性，从而把这两者固有的矛盾或者冲突，借助

简单逻辑推理进一步明显化或者尖锐化了。正因为此，Ｃａｎｔｏｒ针对他自己所创造集合论所作

的自我批判以及后来所作的“相容性”补充陈述，其实恰恰是准确或者一语中的的，只不过他没

有能够形成一种逻辑相容的最终表述罢了。当然，任何对陈述系统自觉做出“前提性限制”的

努力，根本不可能为现代科学世界鼓吹“普适真理”的浅薄和浮躁所容。
此处，不妨使用具有独立意义的新逻辑关联符号“〈〈”，重新修正集合论中经典表述的“概

括原则”，即将式（１５．２．２ａ）相应演变为

Ｓ＝ ｛ｘ｜ｐ（ｘ）｝


Ｓ＝ ｛ｘ｝∶ｐ（ｘ）〈〈ｘ∩ｘ∈Ｄ

（１５．３．４ａ）

它表示：对于给定论域Ｄ 之中的任意元素ｘ，当且仅当吻合于给定的性质条件ｐ（ｘ）或者该元

素拥有给定的特定属性的时候，那么，元素ｘ自然成为集合Ｓ 中的元素；相反，给定定义域之

中的集合Ｓ也只能由这些元素所构成。当然，正如式（１５．３．３）引入符号“〈〈”曾经指出的那样，
如果仅仅就“性质”而言，属于组元的性质通常不一定适用于描述作为组元整体的集合。组元

与许多组元构造的整个并不简单同一。
与此同时，集合论经典表述的“外延原则”同样需要进行修正。此时，形式表述（Ａ）可以相

应变化为

Ｓ＝ ｛ａ，ｂ，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ｘ∩ｘ∈ （ａ，ｂ，ｃ，…） （１５．３．４ｂ）
显然，此时两种表述本质上已经没有任何差异，只不过在外延原则之中，那个必需的“共性特

征”通常可以以“隐式”的方式存在。
当然，对于式（１５．１．１）所述，作为所有形式系统必须共同遵循“存在原则”这样一个最基本

的认识前提，即

ｆ（ｘ１，…，ｘｎ）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Ｓｉｄｅａｌ∩Ｓｉｅｄａｌ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ｆ（ｘ１，…，ｘｎ）
同样可以借助新的逻辑符号，改写为

ｆ（ｘ１，…，ｘｎ）〈〈Ｓｉｄｅａｌ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① 不得不重复指出，在给某数学学院关于“现代微分几何”的报告中，当笔者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建立在“约定论”基础

之上的这个陈述系统其实到处充满逻辑悖论的时候，一些诚实的数学工作者则这样告诉笔者：没有矛盾、真正保持逻辑

相容的数学是不可能的。但是，数学如果真的放弃和否定了逻辑，那么，数学还能够剩下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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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Ｓｉｄｅａｌ〉〉ｆ（ｘ１，…，ｘｎ）

（１５．３．５）

它明确告诉人们：任何形式系统不可能独立于拥有该形式表述的逻辑主体而存在，形式系统必

须逻辑地从属于某一个理想化的逻辑主体；相反，一旦能够对逻辑主体做出理想化的前提认

定，那么，属于该理想化逻辑主体的全部属性必须自然地得以完全确定。

１５．４　与“数学直觉主义”的异同性分析

自然科学研究中，诚实远比智慧更为重要和根本。正因为此，人们其实需要给予包括

Ｂｒｏｕｗｅｒ等“非理性主义者”以更多的敬重。当一个科学工作者公然宣称无法做到逻辑相容的

时候，他们无疑不可能获得更多鲜花和掌声。但是，正如“非理性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因为他

们对理性和逻辑充满更多的热爱和真诚，所以他们无法采取“公理化主义”那样一种予以无理

陈述以合法性的“独断论”方式，而只能以一种诚实的方式告诉人们：那些正是矛盾的真实

存在①。
此处，仅仅作为一个十分简短的附加评述，将针对集合论悖论重新做出的分析及其结果与

直觉主义者的理念进行一种大概的比较。事实上，如果与Ｂｒｏｕｗｅｒ数学直觉主义所说的“构

造对象（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Ｏｂｊｅｃｔ）”相比，式（１５．３．５）所述的“存在原则”，即

ｆ（ｘ１，…，ｘｎ）〈〈Ｓｉｄｅａｌ∩Ｓｉｄｅａｌ〉〉ｆ（ｘ１，…，ｘｎ）
两者在表观意义几乎没有任何本质意义上的差别。应该说，这样一种判断是准确的。但是，问

题在于尽管最终希望表达的结论完全一致，但是，构造同一结论的认识基础并不相同。
在Ｂｒｏｕｗｅｒ的直觉主义看来，逻辑相容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们抛弃了以避免

一切矛盾存在为目的的“排中律（ＬａｗｏｆＥｘｃｌｕｄｅｄＭｉｄｄｌｅ）”，而仅仅将数学中的“证明”蜕化为

无明确限定或者判别标准的纯粹“智力”行为。可以说，直觉主义看到了数学中基本矛盾存在

的事实，并且，将矛盾的真实存在诚实地确认下来本身同样是认识的重大进步。更为准确地

说，尽管当初的“直觉主义”和近代“非理性主义”仍然存在若干认识论上的基本差异，但是，客

观上它们共同维护了以无矛盾性为唯一内涵的“理性”的纯洁性。但是，十分遗憾的是：直觉主

义者没有能够采取一种“追根溯源”的方式，在正视他们已经认识到每一个矛盾的同时，努力采

取一种“溯源式”的思维方式，寻找和揭示最终导致矛盾的认识本源。相反，只是因为“暂时无

力”解决这些真实存在的矛盾，就将这种认识中平常存在的“认识困惑”乃至解决这些认识困惑

的“不可能性”加以固定化，这样一种消极主义的方法则完全不当。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

为，如果与Ｌａｎｄａｕ诚实地宣称“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只是自欺欺人”相比，数学上的直觉

主义与其没有多少根本的差别，同属于“无为论者”的范畴。其实，必须形成一种稳定而清晰的

理性意识：真正理性的认识必然是“自然、简单、素朴乃至十分平常”的，恰恰因为思维者主观思

维的紊乱，才使最终形式逻辑变得如此繁琐、复杂甚至晦涩，以至于某一个“约定论”领域的数

学家看不懂另一个“约定论”领域中的数学著述。
但是，此处的讨论则不然。一切结果全部源于逻辑也仅仅渊源于逻辑，依赖对“逻辑相容

性”的坚定信念，以及在“逻辑相容原则”指导下进行的细致化分析和严密推理。需要理性意识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正因为此，值得推荐著名非理性主义者ＰａｕｌＦｅｙｅｒａｂｅｎｄ所著《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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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只是逻辑原则告诉人们：从本原意义考虑，对于任何一个形式表述系统，都必须首先将这个

形式系统的“陈述对象”首先逻辑地确立下来，尽管这个陈述对象远不存在是否“绝对真实”的

问题。但是，仅仅当陈述对象得以确定，那么，属于该理想化对象之上的一切描述才可能逻辑

地相应得以存在。当然，也同样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将陈述对象称为“构造对象”，而整个

形式系统仅仅是“构造对象”的一种逻辑必然。而且，性质只可能逻辑地从属于拥有该性质的

逻辑主体，并且只能随着逻辑主体的存在而存在的基本理念，其实本来只是一个“平凡、朴实”
基本理念，并且，这样一种本来平凡、简单的理念无需任何天才创造，而可以在许多古代西方哲

学著述见到。当然，或许也恰恰因为这些理念过分平凡、朴素的缘故，总不能为那些自认拥有

“天赋”的西方科学世界所容，似乎不繁复不足以显示他们的天才。
其实，对于数学直觉主义者而言，由于他们并不能对他们视之为最高准则的所谓合理“心

智”活动做出任何具有确定意义的界定，而只可能仍然“潜意识”地将“心智”与“无矛盾性”为真

实内涵的所谓“直觉信服”构成关联。因此，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两种不同的努力同样可以认为

是对于“理性”两种“自觉与不自觉”意识的“殊途同归”。而且，人们永远可以相信，任何人都不

可能抵制对于以“逻辑相容性”为唯一本质内涵的“理性意识”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

１５．５　公理化集合论反思

随着集合论悖论的彻底解决，那个似乎只能依赖不断做出“补丁式交待”的所谓公理化集

合论，已经没有任何存在意义。当然，从本质上讲，公理化集合论也没有什么真正需要人们认

真对待和值得批判的东西。
在《数学百科全书》的“公理集合论（ＡｘｉｏｍａｔｉｃＳｅｔＴｈｅｏｒｙ）”的条目中，首先这样指出：

“Ｇ．Ｃａｎｔｏｒ和Ｂ．Ｒｕｓｓｅｌｌ基本悖论的分析，引起了数理逻辑基础的本质修改。集合论的公理

化方向可视为对由此产生的这种状况作更彻底研究的工具。”现代科学世界所声言的这种努力

能够成功吗？数学直觉主义者已经对之明确给出了一个完全否定的答案。但是，因为直觉主

义者自己抛弃了逻辑，所以他们的否定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直觉”意义的，而缺乏让其他人足以

相信的证据。
无疑，整个公理化集合论是一个看起来相当复杂的系统，此处无力也无意对其进行深入地

讨论。但是，可以仅仅依据即使现代科学世界也不敢公然否认的“证伪”法则，只要指出这个陈

述系统隐含的任何一个细微的矛盾，那么从严格逻辑的角度考虑，对于验证直觉主义者的论断

已经提供相当充分证据了。与此同时，人们仍然可以发现，任何内心努力探询理性的研究必然

隐含着某些共性特征，根本区别于 Ｈｉｌｂｅｒｔ的“独断论”对理性的公然蔑视。

１５．５．１　公理化集合论基本思想

在集合论的“公理化”方面，通常总把相关的探索首先归于Ｅ．Ｚｅｒｍｅｌｏ做出的贡献。事情

也的确是这样。一些数学著述告诉人们：其实比Ｒｕｓｓｅｌｌ还早两年，Ｚｅｒｍｅｌｏ就已经发现了后

来被称为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的逻辑悖论，并且将这个发现告诉了 Ｈｉｌｂｅｒｔ。Ｚｅｒｍｅｌｏ曾经向别人提

出，用所有集合组成集合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但是，在这些相关数学著述同时还告诉人们：
Ｚｅｒｍｅｌｏ保持沉默，没有公开发表这个悖论，这个事实本身同样表示Ｚｅｒｍｅｌｏ对集合论的基本

态度与Ｒｕｓｓｅｌｌ有重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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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集合论出现悖论的情况，Ｚｅｒｍｅｌｏ的基本态度是：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一方面必须对

Ｃａｎｔｏｒ集合论中的基本原则加以足够的限制，以避免矛盾出现；另一方面，有必要使它们充分

广泛地保留理论中一切“有价值”的地方。Ｃａｎｔｏｒ本人首先提出他的悖论以后，曾经提出出现

集合论悖论的原因在于“使用了太大集合的缘故”。这方面，Ｚｅｒｍｅｌｏ也说过几乎完全相同的

话，将集合论悖论同样归于“集合太大”的缘故。因此，Ｚｅｒｍｅｌｏ试图通过“公理化”的方法，即

提出一系列的公理对集合加以限制使其排除悖论，同时可以将“集合”的概念进行足够广泛的

外延，从而仍然发挥“数学基础”的作用。
相关数学著述指出，在Ｚｅｒｍｅｌｏ所提的一系列公理中，“分离公理（Ａｘｉｏｍｏｆ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需要特别引起人们的重视。分离公理的表述为：对于任意给定的性质ｐ（ｘ）以及一个已知的集

合Ｓｉｎｉｔ，总存在“原集合的一个子集合（Ｓｕｂｓｅｔ）”，即

Ｓｓｕｂ ＝ ｛ｘ｜ｐ（ｘ）∩ｘ∈Ｓｉｎｉｔ｝ （１５．５．１）
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谓词ｐ（ｘ）”从一个已知的集合中划分出一个集合来，并且，该新集合

恒为原集合的子集合。继而，人们指出：与朴素集合论相比，原来的“概括原则”构造的集合“太

大”从而引起悖论的毛病，可以通过此处提出的“分离原则”得以避免。
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Ｃａｎｔｏｒ陆续发表了他所创造的集合论。但是，集合论的公理系统，则

是相隔３０年，由Ｚｅｒｍｅｌｏ于１９０７年系统提出来的。人们不妨回忆前面关于Ｃａｎｔｏｒ悖论的分

析，Ｃａｎｔｏｒ曾经提出补充的“相容性”条件以期望避免集合过大的问题。我们曾经借助一个类

似的表述表示该相容性条件，即节１５．２中的（Ｃａｎｔ．３）式

Ｓ＝ ｛ｘ｜ｐ（ｘ）｝∩ ｛ｘ｝∶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将其与分离原理比较，人们可以发现两种表述本质上完全一致。事实上，根据Ｃａｎｔｏｒ，仅仅当

“多数体”中的所有元素都满足“相容性”条件时，该多数体才能称得上一个集合。因此，相容性

条件相应存在一个等价表述

｛ｘ｝∶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ｘ｝Ｓｕｎｋｎｏｗｎ

这样，如果用此等价表述中的未知集合Ｓｕｎｋｎｏｗｎ取代那个最初给定的集合Ｓｉｎｉｔ，则考虑Ｃａｎｔｏｒ
“相容性”补充条件的“概括原则”全同于“分离原则”。

因此，在集合论期望表达的基本思想上，Ｚｅｒｍｅｌｏ的公理化集合论与Ｃａｎｔｏｒ的朴素集合

论保持原则上同一。当然，这个基本思想，或者Ｚｅｒｍｅｌｏ以及目前数学世界共同期望，朴素集

合论中“有价值”需要保留的正是：构造一个不受任何限制，可以外延到任何地方，具有普适意

义的“数学基础”。

１５．５．２　公理化集合论中的循环逻辑

前面的分析曾经指出，虽然Ｃａｎｔｏｒ给出了“相容性”补充条件，但是其中的“相容性”要求

本质上无从定义，即

？｛ｘ｝∶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以至于Ｃａｎｔｏｒ根本无法从他面对的逻辑困惑之中解脱出来。此处，仍然与Ｃａｎｔｏｒ的逻辑困

惑一致，当Ｚｅｒｍｅｌｏ仅仅通过式（１５．５．１），即

Ｓ＝ ｛ｘ｜ｐ（ｘ）∩ｘ∈Ｓｉｎｉｔ｝
对他所说“原集合中的一个子集合”做出某种“合理”定义的时候，但是，Ｚｅｒｍｅｌｏ所面对的逻辑

困惑则是：对于“分离原则”中作为前提条件出现的已知集合Ｓｉｎｉｔ，同样真实地在逻辑上存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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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义的前提性困惑。或者说，在这个补充做出的分离原则中，Ｚｅｒｍｅｌｏ只不过将朴素集合论

中“谓词ｐ（ｘ）”本质蕴涵的不确定性，几乎不加任何隐蔽地转移到另一个集合，即定义“子集

合”最初给定的集合Ｓｉｎｉｔ之上罢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公理化集合论隐含的“循环逻辑”问题。
而且，在主要由西方科学世界所构造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任何一个悖论性的基本理念上，几乎

无一不相应存在“循环逻辑或循环定义”的问题。
于是，人们的确可以说，Ｂｒｏｕｗｅｒ对于公理化集合论一种直觉意识的否定是正确的。而

且，人们可以发现：尽管“否定逻辑”在表面上与强调和坚持以“无矛盾性”为本质内涵的理性意

识形成一种完全的对立，但是，无论是“直觉”地还是“理性”地意识到矛盾存在的自身，并且公

开承认和揭示这种矛盾的存在，远比“自觉或者有意识”与“不自觉或者无意识”地掩盖矛盾更

接近真理，当然，也更加有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当然，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遵循“集合太大”的理性判断，将式（１５．１．１）隐含的理性意

识从“子集合”直接转移到“集合”Ｓ本身之上，并且，继而使用某一个确定的有限论域Ｄ 取代

初始集合Ｓｉｎｉｔ，即

Ｓ＝ ｛ｘ｜ｐ（ｘ）∩ｘ∈Ｄ｝


Ｓ＝ ｛ｘ｝∶ｐ（ｘ）〈〈ｘ∩ｘ∈Ｄ

（１５．５．２）

那么，集合论悖论的问题自然不再存在。当然，与其对应，需要对“概括原则”所内蕴“无所不

包”的错误导向以及“外延原则”可以涵盖“任何对象”的致命缺陷，予以公开、彻底和完全的否

定，而无需也不应该采取羞羞答答“打补丁”的方法掩饰认识中的前提性错误。
至于到底应该如何本质地解决“集合论悖论”的问题，在上一节已经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

论，此处不再重复。

１５．６　Ｈｉｌｂｅｒｔ公理化思想隐含的逻辑不相容

许多人往往会不无赞颂地指出：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形式主义”是在与Ｂｒｏｕｗｅｒ为代表的“直觉主

义”针锋相对的争论中发展的。在面临数学基础逻辑悖论的时候，直觉主义者主张放弃包括

“相容性”在内的一切使“真实性”受到怀疑的概念和方法，以摆脱数学基础的危机。但是，Ｈｉｌ
ｂｅｒｔ坚决反对为了保全真实性而牺牲部分数学财富以建立一种“残缺不全”的数学。Ｈｉｌｂｅｒｔ
希望通过完全抽掉对象的真实意义，进而建立纯粹的形式系统，并且通过形式系统的“相容性”
以挽救数学，最终能够 “一劳永逸”地解决整个数学基础问题。

但是，发表于１９３１年的“Ｇｏｄｅｌ数学不完全性定理（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Ｔｈｅｏｒｅｍ）”几乎完全

针锋相对地提出：对于一个形式系统，如果是相容的则它是不完全的；系统的相容性不可能在

系统自身内得以证明，更不能用有穷的方法加以证明。如果这样一种不完全性定理的确是恰

当的，那么，意味着 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形式主义计划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
毫无疑义，逻辑相容性是数学赖以存在的灵魂和唯一基础。因此，在面临数学悖论的挑战

时，Ｈｉｌｂｅｒｔ能够公开捍卫数学的“无矛盾性原则”本来是应该值得尊敬的。但是，坚持“理性”
和尊重“逻辑”，绝对不仅仅因为对理性的口头声张就能够得以真正实现。事实上，Ｂｒｏｕｗｅｒ所

说：“并不能因为将某一个内蕴矛盾的陈述人为地称为‘公理化假设’就可能真的改变矛盾存在

的事实，从而改变一系列数学悖论的现状”，难道不正是对“逻辑精神”的一种体现吗？相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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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ｌｂｅｒｔ所提，被形式主义者奉为至宝的名言：“桌子、椅子、啤酒瓶都可以合理地视为几何学

点、线、面”，难道不正是借助一种公然、蛮横以及毋庸置疑的口吻和方式，将无异于“指鹿为马”
这样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独断论”主张宣泄到淋漓尽致、登峰造极的地步的同时，对“逻辑和理

性”构成一种彻底和完全的否定吗？

事实上，根据并且也仅仅根据逻辑，人们可以断言：任何以“无理假设”为逻辑前提而得的

结果，必然自始至终都是无理的。也就是说，对于任何类似于“桌子、椅子、啤酒瓶”这样一种纯

粹“独断论”的假设，因为已经对逻辑推理的“前件”的合理性构成一种事实上的完全逻辑否定，
所以即使整个后续推导真的能够满足 Ｈｉｌｂｅｒｔ所说的“相容性、独立性、完备性”要求，但是根

本不可能改变“整个陈述”本质蕴涵无理性的事实。如果说，Ｐｏｐｅｒ的证伪学说在“任何单称性

悖谬都能够对整体性陈述构成完全否定”方面的确刻画一种真理意识，那么，那种完全建立在

“独断论”的“无理假设”之上的形式系统只可能是彻底荒唐悖谬的，本质上已经失去了作任何

进一步讨论的意义。而且，还可以逻辑地断言：任何根据“独断论”为唯一基础，只能渊源于“纯

粹主观意识”之中所构造的形式系统，几乎到处存在“逻辑不相容”问题。
事实上，Ｈｉｌｂｅｒｔ绝对不会也无法真的实行这样一种完全无理的基本认定。正因为此，当

２０世纪的整个现代数学体系几乎完全建立在“约定论”之上，实际上处于“利用逻辑否定逻辑”
这样一种纯粹自欺的状态的时候，仍然需要从逻辑的角度，揭示 Ｈｉｌｂｅｒｔ“公理化主义”对逻辑、
对理性构成更大的欺骗和破坏。

当然，正如前面分析已经充分显示的那样，如果从“数学基础或逻辑思维根源”的角度考

虑，为“非理性主义”尖锐地指出，同样也是“公理化主义”根本无法否定，现代数学体系大量“逻

辑不自洽”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仍然在于：当由西方学者为主的现代科学世界过分幼稚地期望构

造某一个没有“任何论域”限制、被赋予“普适意义”的纯粹“思维体系”的时候，他们没有正确地

认识到一切“形式系统（包括性质）”必须严格遵循“存在原则”，没有意识到一切“正确逻辑推

理”过程之中，以一种独立于人们主观意志或者愿望而客观存在的“主体原则”，没有真正懂得

在逻辑关联上“从属于”和“归类于”这样两种不同“逻辑关联词”存在的本质差异。其实，也正

因为认识前提上的逻辑不当，包括数学在内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必然充满逻辑悖论。

如何较为准确、深刻地评述 Ｈｉｌｂｅｒｔ提出的公理化思想，无疑属于一个太大的命题，必然涉及对建立在

“公理化思想”之上整个１９～２０世纪现代数学体系的重新认识和判断。若干年前，当笔者的《自然哲学基础分

析》一书出版不久，一位诚实、敏锐和善良的科学哲学工作者曾经这样中肯地提醒笔者：“你的许多论述的确

是有道理的。但是，恐怕你需要知道，因为你实际上已经把整个科学世界推到了你的反面，所以太艰难

了；…… ”。作为一个非职业数学工作者，对于目前“过分浩瀚（当然，这本身就是有悖逻辑的根本反常）”的数

学体系缺乏足够和较为完整的了解，因此，不得不有意识地回避许多年前已经大体意识到整个数学基础在逻

辑前提上隐含的“致命性”逻辑悖论问题。但是，随着对于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重新认识范围的不断拓展

以及加深，如何面对数学体系自身存在的大量逻辑悖论，成为任何一个诚实、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无法回避的

问题。而且，只要同样采取诚实和严肃的态度，那么，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都能够理性地接受，任何一次“证

伪”都具有根本否定性意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形成理性共识不存在任何本质意义的困难。至于这样一

种“共识”何时、或者怎样能够为现代科学世界最终接受，则属于另外一个独立命题，无法也无力仅仅由研究

者自己左右。
事实上，当 Ｈｉｌｂｅｒｔ将几何学中的基本元素“点、线、面”代之以“桌子、椅子和啤酒瓶”，从而变成一种纯粹

“主观意念”中的“概念”的时候，Ｈｉｌｂｅｒｔ所提出的公理化思想根本相异于“平凡人”通常理解的那样一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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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理性”的形式表述系统。人们可以发现：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形式系统远远不只是由于缺乏对这个系统所描述的对象

做出“前提性”的有限认定，从而在逻辑上必然导致他关于公理化系统所提出“相容性、独立性和完备性”原则

根本失效或不可能存在的问题；而且，因为 Ｈｉｌｂｅｒｔ根本否定了一切合理性陈述“逻辑主体”实际存在的“客观

性”基础，完全归结为一种“绝对意义”上纯粹随意的主观理念，所以可以说 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形式主义是比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仅仅局限于“空间与时间”之内的所谓“时空观”革命走得更远的、一种“无需、否定和拒绝任何约束”存在的“反

常认识”革命。因此，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形式主义，不仅彻底否定了自然科学研究必须严格遵循的“物质第一性”原则，
而且完全抹杀了人们对被描述“物质对象”所作前提性理想化“认定”在自然科学体系中的存在地位。或者

说，不仅仅使得“形式（性质）”被反常地置于拥有性质的逻辑主体之上，而且，还彻底否定逻辑主体存在的合

法性，以至于形成他所期待的那种“完全抽掉对象实际意义的纯粹形式系统”。一个只能依赖“没有任何约束

主观想象 ——— 形形色色没有逻辑关联的人为约定”而存在的纯粹形式系统，在必然堕落为无意义的“空言

性”陈述的同时，因为层出不穷的人为约定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联而陷入彻底逻辑紊乱之中。
也仅仅考虑到此，尽管对于许多职业的数学工作者看来，此处所作的论述如此大差异于他们已经在现代

数学司空见惯的“约定论”方式，或许还由于相关陈述显得格外平凡、朴素、太不够抽象，以至于不屑一顾。但

是，即使不谈那些以维护“理性和逻辑相容性”为己任的形式主义者，而且任何一个诚实严肃的数学工作者，
都没有理由公开否定或断然拒绝对“逻辑不相容性”所进行的哪怕十分细微、离散的批判。

１５．６．１　Ｈｉｌｂｅｒｔ形式主义的“无定域”本质

在介绍２０世纪数学的时候，人们往往总是把 Ｍ．Ｐａｓｃｈ称为 Ｈｉｌｂｅｒｔ公理主义的先行者。
那么，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形式主义与其先行者在公理化的认识上差别于何处呢？

作为一种通常认识，在“几何学公理法结构领域”中，第一个巨大研究成果当数Ｐａｓｃｈ所著

的《新几何学讲义》。在这部著述中，Ｐａｓｃｈ向人们指出：几何学的基本命题应该从“实验”得

来，但是，几何系统的进一步展开应该遵循纯粹“逻辑”推断的途径进行。这样，在原则上，除了

考虑如何保证整个几何系统严格的逻辑相容，Ｐａｓｃｈ所构造几何学的基础仍然是人们的“经

验”事实。
但是，与Ｐａｓｃｈ的基本理念完全不同，Ｈｉｌｂｅｒｔ在承继Ｐａｓｃｈ的公理化几何学时，他则提出

一个完全不同的指导思想：希望考虑如何能够仅仅维持几何学的一种纯粹逻辑特征，从而以若

干特别挑出并且被称为“公理”的命题出发，逻辑地推导整个几何学的命题，这样，最终把他所

说的“公理”从人们的经验基础中“完全摆脱”出来。此处，如果沿用一位俄罗斯学者为其所著

《几何基础》所作序言中的解释则是：
“作为数学的几何学所关心的只是几何命题如何纯逻辑地从其中有限制的几个来推得，这

些特别挑出的命题就是公理。如果从公理推得的结论完全是按照形式逻辑的法则做出的，则

只要公理成立，所谓对象（点、线、面）和这些对象的所谓关系（属于、介于，合同）究竟指的什么

就完全不起作用了。
事实上，形式逻辑之所以被叫作形式的，正是因为它的结论就形式说是正确的，不管我们

所讨论的对象在实质上指的是什么。所以，在几何的公理法结构下，不论我们如何理解‘点’、
‘直线’、‘点属于直线’等等，只要我们在作证明时所运用的公理是正确的，则严密逻辑地证明

了的定理也是正确的。特别地，可以不必与通常直觉观念下的点、直线等等发生任何关系。”
作为一种基本事实，对于任何一种“抽象性”的形式表述，它必然相异于为该抽象描述脱胎

而出的最初“经验性”陈述。但是，同样作为一种无可否定的事实，绝对不可能因为抽象性而否

定形式陈述的“经验事实”基础。“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事实上，一些人正是利用思考过程中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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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微差异，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将真理引入谬误。显然，那句闻名于２０世纪整个科学世界，并

且特别为 Ｈｉｌｂｅｒｔ本人引以为豪的“可以用‘桌子、椅子、啤酒瓶’代替‘点、线、面’”的“至理名

言”，其实正是对以上理性认识构造的彻底歪曲，否定了一切合理性陈述必需的物质基础。没

有“物质基础”或者“逻辑主体”的形式表述不仅仅必然流于空乏，而且必然因为空乏而陷入逻

辑悖论之中。当然，如果不是对前提理念中任何可能存在的认识不当保持一种警戒，并且自觉

地加以约束，反而使这种认识不当无穷衍生和拓展，引入更为广泛的论题之中，那么，那些最初

或许尚属细微的认识不当最终必然走向彻底的荒唐悖谬之中。事实上，由于对“思维无理性”
完全丧失了警戒，这样一位自诩为“崇尚理性”的“大数学家”，于１９１５年在向 Ｇｏｔｔｉｎｇｅｎ学会

提交的《物理学基础》公然提出：遵循公理化方法，可以导出用于描述整个物质世界的物理学基

本方程。当然，Ｈｉｌｂｅｒｔ的这种基本理念成为他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并行不悖地展开“统一场论”研究的

思想基础。
因此，如果也能够将Ｐａｓｃｈ基于“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公理化思想称为一种“朴素公理

化”理念，人们不难看出，这个“朴素公理化”的“理念”恰恰能够在“总体上”逻辑地相合于一切

形式系统必须共同遵循式（１５．１．１）所述的“存在原则”以及逻辑推理必须满足的“主体原则”，
或者能够大体吻合于通过式（１５．３．５），即

ｆ（ｘ１，… ，ｘｎ）〈〈Ｓｉｄｅａｌ∩Ｓｉｄｅａｌ〉〉ｆ（ｘ１，…，ｘｎ）
所明确表现的那种“客体论”的基本思想。但是，如果说Ｐａｓｃｈ的“朴素公理化”思想有所缺陷

的话，那么，这个最终引起人们思维困惑的问题在于他没有能够将这样一种“潜意识”的理性认

识真正贯彻于始终。或者更明确地说，Ｐａｓｃｈ并没有能够形成一种理性意识：他所说那些本质

上基于“实验”而提出来的“几何学基本命题”，仍然需要通过对特定经验事实所描述“物质对

象”构造一种“理想化”的前提认定，作为这些“基本命题”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和基础。任何一

个基本命题，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而独立存在。也就是说，缺乏确定“逻辑主体”
的基本命题，以及没有任何“有限论域”约束，一种仅仅存在于主观意识之中那种“纯粹形式并

且被赋予普适意义”的“理想化认定”不可能存在。如果使用集合论的语言，那么必须像式（１５．
２．２）重新表述的那样，即

Ｓ＝ ｛ｘ｜ｐ（ｘ）∩ｘ∈Ｄ｝


Ｓ＝ ｛ｘ｝∶ｐ（ｘ）〈〈ｘ∩ｘ∈Ｄ

必须以一个特定“有限论域”Ｄ 的前提存在作为“概括原则”中特定性质ｐ（ｘ）得以存在的必要

基础，否则，如果抽去有限论域Ｄ 的限制，重新回复到素朴集合论最初提出的“概括原则”

Ｓ＝ ｛ｘ｜ｐ（ｘ）｝


Ｓ＝ ｛ｘ｝∶ｐ（ｘ）〈〈ｘ

最终必然陷入逻辑悖论之中①。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事实上，不仅通过１６章关于“现代天体力学”所作分析可以看到，正归咎于根本违背形式表述的“存在原则”，“现代微分

几何”中几乎到处存在逻辑悖论，而所谓的“广义相对论”只是许多荒诞悖谬理念的堆砌；并且，还可以通过１７章针对

“西方哲学”所作分析看到，一系列基本哲学问题之所以长时间无法解决，同样只是渊源于对于这样基本理性认识的完

全背离。任何时候都需要牢牢记得：真正理性的，必然是简单、自然、处处逻辑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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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由于Ｐａｓｃｈ没有能够对“理想化对象”做出前提性的明确认定，导致诸如 Ｈｉｌ
ｂｅｒｔ这样的“独断论者”出现进一步的思维困惑，甚至不妨被称之为被这些“约定论者”找得了

“空子”，将本质上决定于经验事实的“基本命题”加以纯粹意义上“形式化”的同时，否定了任何

合理命题必须存在的物质基础。
总之，对于 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形式主义而言，导致整个认识系统最终陷入逻辑紊乱的前提性认识

不当，根本在于完全否定了形式系统必须满足的“存在原则”以及逻辑推理中必须严格遵循的

“主体原则”。事实上，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公理化思想”，远不仅仅完全颠倒了“拥有”和“从属”两种关

联词蕴涵的不同前提性关联，而且，还对性质自身得以存在的“逻辑主体”本身给予了否定。进

一步讲，Ｈｉｌｂｅｒｔ形式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致命错误在于：他们不仅提出是“关系（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决

定着“存在（Ｅｘｉｓｔｉｎｇ）”这样一种认识颠倒，否定只可能是“存在”逻辑地决定“存在”所拥有的

“性质（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这样一种显然存在的基本事实；而且更为荒唐悖谬的是，这些打着“理性主

义”外衣的现代“独断论”，甚至完全否定了“存在”在自然科学陈述中自身得以存在的“地位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从而将自然科学中的一切引向空无，成为２０世纪“现代新神学”的精神基础。

在针对集合论悖论讨论时，曾经借助式（１５．２．１１）所定义的“性质论域”Ｄｃ，示意表示了“存在”与“关系”
之间的一种大概逻辑关联。此处，使用补充构造的逻辑关联词“〈〈”，重新将该式写出如下：

Ｄｃ∶｛｛ｆｉ（ｘ，ｙ，ｚ，…）｝ｊ｝｜｛ｆｉ（ｘ，ｙ，ｚ，…）｝ｊ〈〈｛ｘ，ｙ，ｚ，…｝ｊ ∈Ｄ
并且，仅仅作为一种“示范性”表述，进一步明确给出具有“实体意义”的“有限论域”Ｄ一种“显式表述”的定义

Ｄ＝ ｛ａ，ｂ，ｃ，…｝∶｛ａ，ｂ，ｃ，…｝Ｄｒｅａｌ＝ ｛Ａ，Ｂ，Ｃ，…｝
这个表述式无非希望告诉人们这样一种基本认定：作为由经验事实中那些真实存在的“实在”所构造的集合

Ｄｒｅａｌ∶（Ａ，Ｂ，Ｃ，…）本质上不可能与任何形式表述系统直接形成逻辑关联。或者说，Ｈｉｌｂｅｒｔ只是为了充分

显示他的那种绝对“独断论”思想，才可能提出诸如“桌子、椅子、啤酒瓶”等等实物无疑过分“素朴、直接、无确

定的形式性意义”，以至于根本不可能被引入到任何“抽象”的理性陈述之中，因此，构造形式表述的第一个前

提是：必须对这些存在首先构造“理想化”的前提认定

Ｄｒｅａｌ＝ ｛Ａ，Ｂ，Ｃ，…｝ →
ｉｄ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 ｛ａ，ｂ，ｃ，…｝
毫无疑义，既然称为是“理想化”认定，它就不可能是严格逻辑的，只允许本质对应于一种“构造性”的认定。特

别值得指出，任何“约定论”的假设，甚至那些能够被视为“合理假设”的约定都不可能是逻辑的，任何假设必

然被赋予了独立的逻辑内涵。当然，这才是在第１６章的后续讨论中看到的那样，建立在“约定论”基础之上的

“现代微分几何”没有逻辑可言。
与此同时，同样只是作为一种“简单、自明、素朴、自然和毋庸置疑”的理性认识，在这个“理想化”的构造性

认定中，相应存在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仅仅是经过“理想化认定”后的“抽象”概念，即此处所述的｛ａ，ｂ，ｃ，…｝并且只有像 Ｈｉｌｂｅｒｔ所说的

“点、线、面”才可能进入形式表述系统。相反，那种“粗俗、繁琐、直观”的陈述，也就是说类似于 Ｈｉｌｂｅｒｔ所说的

“桌子、椅子、啤酒瓶”根本不允许进入任何形式表述系统之中；
第二，尽管是人为构造的“理想化”认定，但是，绝对不意味着这种认定具有像 Ｈｉｌｂｅｒｔ公然提出无视、纵

容“绝对主观随意性”的“独断论”主张。远不必提及那些非常人所有的“天赋”，而对于任何一个仅仅需要“通

常理智和思维能力”的科学工作者，绝对不可能关注三个孤零零的、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作用和影响的“桌子、
椅子、啤酒瓶”的真实存在。相反，当且仅当它们之间某种“真实作用”存在，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作用的最终

结果，而且还只是当这样的结果对于探索物质世界的一般性规律具有某种意义的时候，人们才可能探讨 Ｈｉｌ
ｂｅｒｔ这样的大数学家所关注的“桌子、椅子、啤酒瓶”，并且，根据实际作用的不同物理真实，将它们抽象为“理

想接触面”之上的相互作用，甚至把它们同样视为与“几何点”保持抽象同一的理想化质点，考察它们之间发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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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某种碰撞效应。
因此，形式量集合｛ｘ，ｙ，ｚ，…｝中的任何一个元素，同样仅仅是针对“理想化对象”｛ａ，ｂ，ｃ，…｝所构造一

种具体形式意义的“抽象化”描述，或者成为这些理想化实体的某些内蕴特征的一种抽象，当然，它们并不直

接属于｛Ａ，Ｂ，Ｃ，… ｝类似于 Ｈｉｌｂｅｒｔ所说“桌子、椅子、啤酒瓶”这样一些仅仅具有平凡意义的物质对象。进

一步讲，不仅仅作为性质描述的关系式ｆ（ｘ，ｙ，ｚ，…），而且构造这些关系式的所有形式量本身，只可能逻辑

地隶属于理想化物质对象，并且，根据是否满足给定的性质特征，对这些理想化物质对象作进一步的分类。
人们在阅读 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几何基础》时，可以在前面已经提及的那位俄罗斯学者对 Ｈｉｌｂｅｒｔ大加颂扬的同

一篇序言之中，看到这样一段关于几何学陈述及其与陈述对象之间关系的精彩描述：

“几何学中的概念和命题全都反映了物质对象的性质和物质世界的法则，它们的‘理想’的

特征只是表明了在物质性质的已知联系中非主要的性质之被抛弃，特别地是它们只以一定的

精确程度而被考虑。这就是‘抽象’。这种抽象可以用来清楚地揭露物体的共同而又深藏的性

质。几何法则之所以为自然界所必需，就因为它们是从自然界抽象出来的。”
但是，十分可惜的是：这些描述充其量只能称之为是这位俄罗斯编撰者“自作多情”，或者只是凭借一种

纯粹的“想当然”，将“他的理解”或者应该视为是“通常人的平凡认识”强加在他一再特别赞颂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之

上。这样的陈述所表达的只是Ｐａｓｃｈ最初的几何学思想。倘若如此，又何以谈得上 Ｈｉｌｂｅｒｔ的非凡呢？Ｈｉｌ
ｂｅｒｔ几何学的全部理念仅仅在于：需要“完全和彻底抽去物质对象蕴含的实在意义”。当然，只有这样，才可能

像他所说的那样，完全可以合理地将 “桌子、椅子、啤酒瓶定义为几何学中的点、线、面”；也才可能根据某一个

关系式定义他所创造的“泛函空间”；当然，也才可能实现他所首创，那个将整个２０世纪科学世界引入“独断

论”之中的“物理学几何化”浪潮。

１５．６．２　Ｈｉｌｂｅｒｔ形式主义和“概括原则”之间的逻辑呼应

从哲学理念考虑，Ｃａｎｔｏｒ集合论曾经期待的那种“总括”特征，与 Ｈｉｌｂｅｒｔ形式主义构造一

个独立于任何确定“物质对象”普适真理体系的愿望完全一致。当然，在相关的数学特征上，人

们可以发现：Ｈｉｌｂｅｒｔ形式主义对于“形式”的认定，甚至可以视之为对集合论中的“概括原则”
所作的一种诠释。也就是说，性质纯粹属于人们的“心智”活动，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物质对象。
因此，根据某些特定“性质”或者“关系”的一种“恰当”的人为认定，人们可以对由其表述的一切

做出统一的、本质上没有任何限制的描述。
这样，基于也仅仅基于 Ｈｉｌｂｅｒｔ或许曾经真诚期待的逻辑，他的形式主义哲学最终仍然需

要回答集合论悖论的根本质疑。回避矛盾，绝不表示矛盾真的不再存在或者因为回避而得到

解决，相反，逻辑前提隐含的逻辑悖论，只不过在“相容性、独立性、完备性”这样一些良好期待

下隐藏得更深一些而已。

值得再次指出：在Ｂｒｏｕｗｅｒ的“直觉主义”数学中，他能够形成一种直觉认识，并且明确提出需要对被研究

对象首先作出“构造性（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认定，无疑具有前提性的根本意义，在“客观上”维护了任何形式表述

（或者性质）必须满足的“存在原则”，避免了缺失逻辑主体的形式表述流于空乏，而最终导致形形色色逻辑悖

论的问题，当然，Ｂｒｏｕｗｅｒ的直觉主义，本质上远比 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形式主义在认识论方面要深刻和准确得多。
只不过对于这样一种“服从常理 ——— 吻合逻辑”的认识，Ｂｒｏｕｗｅｒ不恰当地将其简单归结于“直觉”或者

所谓“令人直觉信服”的智力，以致最终潜藏于“直觉意识”之中的逻辑却遭到了否定。也就是说，Ｂｒｏｕｗｅｒ没

有能够理性地意识到：恰恰是作为整个数学内核而存在的“逻辑”相容性，迫使人们需要首先对被研究的物质

对象作出理想化的前提性认定。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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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３　Ｈｉｌｂｅｒｔ“运动”概念引发的逻辑紊乱

对于以“自存物质世界”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整个自然科学研究而言，如何认识和定义物

质的“运动（Ｍｏｔｉｏｎ）”，无疑属于一系列“基元概念”若干最重要概念中的一个。但是，恰恰在

这个基元概念的前提性认定上，一直存在许多认识歧义和认识不当。在 Ｎｅｗｔｏｎ的经典力学

中，由于无法逻辑地定义“惯性系”，导致２０世纪初叶的科学世界提出了一个完全不恰当的“相

对性原理”，从而第一次以物理学基本原理的方式，公开地否定了任何“物质存在”在“真实发生

运动的过程”中必然也必须具备的“客观性”意义，这样，整个理论物理学由于“运动状态的不确

定性”只能本质地处于一种前提性认识紊乱之中。不仅仅限于此，由 Ｈｉｌｂｅｒｔ所倡导几乎贯穿

整个２０世纪的“物理学几何化”，Ｈｉｌｂｅｒｔ针对“运动”重新构造的定义，则将这样一种最初或许

可以称之为“素朴”的认识不当，代之以被覆盖的“理性外衣”的认识悖谬。
在１９０２年 Ｈｉｌｂｅｒｔ发表的《几何学基础》一书中，有这样一段与运动定义有关的文字：
“运动的定义：运动是数平面到自身的连续变换（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且具唯一的逆，它使闭

Ｊｏｒｄａｎ曲线的定向恒保持不变。运动变换的逆变换仍是运动。”
事实上，只是与 Ｈｉｌｂｅｒｔ的陈述保持一致，但是与《物理百科全书》通常完全否定“运动确

定性”意义的“物理学经典认识”相悖，在《数学百科全书》的“运动”条目中，则给出关于“运动”
的确定性定义，即：

“保持图形几何性质（维数、形状等等）的空间变换称为运动。并且，根据空间的定向是否

保持而称之为‘正常（Ｐｒｏｐｅｒ）’运动和‘反常（Ｉｍｐｒｏｐｅｒ）’运动。”
无可非议，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数学针对“运动”所作这样一种具有明确意义的认定，如

果同样只是被严格地限制在“数学”学科之内，原则上并没有任何不当之处。人们可以合理地

认为，这不过是某一个相同的“称谓”被用于两门不同学科之中，相应被赋予彼此不同的实际内

涵罢了。而且，局限于此，如果作为一种历史性附记，针对“运动”作出的这样一种认定，也并不

真正源于 Ｈｉｌｂｅｒｔ。因此，人们最多只需要大概地明白：数学中所定义的运动，就是明白无误地

表示几何图形的变换，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对应于几何图形变换的最终结果，从而与一般理念，
即物理学中运动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此处，不妨再次重新审视物理学关于运动的定义。在《物理百科全书》名为“运动（Ｍｏ
ｔｉｏｎ）”的条目下，相应做出了这样的陈述：

“如果一个物质系统的位置，由某一个观察者来测量是随时间而变化的，就称是相对于该

观察者而运动。因此，绝对运动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相对运动才可以有定义。”
显然，对于目前的物理学针对“运动”所作的这样一种叙述，与一个概念所作“定义”必须包

容某种“确定内涵”的合理期待相比，两者存在明显的差距。当然，作为一种更为合适的解释，
只能将物理学关于运动所作的相关陈述逻辑地视为关于“不存在绝对运动”的一个物理学命

题。尽管如此，无论物理学关于运动的定义实际存在怎样的不足、不当，但是这样一个基本事

实则是明确的，这就是：物理学中的运动必然也必须与“时间”相关，从而将物理学中的“运动”
与任何一种物理实在实际经历的“变化历程（Ｃｏｕｒｓ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自然地形成一种逻辑关联。
正因为此，即使仅仅考虑几何学所说不同“几何图形”之间的变换，几何学仍然只可能表现“原

像”和“像”之间的关系，而不可能是这两种“像”经历的变化历程。其实，所有这一切本来只是

一种“完全自明、过分平凡、无可置疑”的基本真实。当然，也正是它过于平凡，几乎没有人会对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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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现特别的关注。
当然，作为２０世纪自然科学研究基本主导思想的一种真实刻画，Ｈｉｌｂｅｒｔ所著《几何基础》

一书的序言特别指出：“２０世纪科学的历史发展”就是沿着“物理学几何化方向”的道路进行

的。事实上，当人类已经迈入２１世纪这样一个新纪元的时候，曾经深刻影响整个２０世纪基础

科学研究的这样一种完全错误的思维导向，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属于整个人类的科学事业。
事实上，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对于Ｂｒｏｕｗｅｒ直觉主义者而言，他们并非从“内心”真

正反对数学中的逻辑相容性，只是他们看到了矛盾的“真实”存在，并且，当他们承认自己无力

解决这些矛盾的时候，面对矛盾采取了一种尽管消极但是却十分诚实的态度。如果直觉主义

者能够“辩证”地意识到，他们提出的“构造对象”其实正是逻辑需要的时候，他们自然地成为对

“逻辑”一种更为忠诚的拥戴者。
至于 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形式主义，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虽然同样明明白白地知道集合论

悖论的存在，并且，作为现代数学基础之中这些逻辑悖论的存，本质上必然对整个数学体系最

终能否满足“无矛盾性”的起码要求形成致命威胁。但是，他们同样采取一方面完全不答理这

种“前提性矛盾”的无理存在，另一方面，却举起“理性和逻辑”的大旗，对Ｂｒｏｕｗｅｒ同样因为无

法解决集合论悖论而不得已提出否定逻辑的“违法”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以“默

认”矛盾存在的方式而达到捍卫“逻辑”尊严的目的。
因此，活跃于２０世纪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形式主义，以及同样出现于那个世纪的“相对论”、“量子

力学”，它们在基本哲学理念、形式逻辑以及具体处理方法上完全显示了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如果考虑到数学特有的“工具性和基础性”地位，那么，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形式主义自然地成为

２０世纪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事实上，也正因为此，Ｌａｎｄａｕ才敢于如此大胆，公开指出理论

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２０世纪科学世界发生的一切都不能太认真了！

当然，或许只是因为仍然过分认真的缘故，诚实的Ｂｏｈｒ才可能对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针对量子力学的严

厉批判觉得不可理解乃至感受到一种无法容忍的感情刺创。
物理学与数学属于两门独立学科，它们在形式上的最大差异首先在于：数学仅仅研究“数

与形”的问题，相应不存在具有独立意义的时间坐标。因此，即使引入“几何变换”的思想，数学

所关注的并且可能关注和表达的，也仅仅是几何体经历“运动”或者“变形”以后的最终结果，以

及与初始图形之间的变换关系。正因为此，几何学才可能像 Ｈｉｌｂｅｒｔ以及那个时代的一些几

何学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几何学中的运动可以构造成一个“变换群”。并且，可以相信，包括

Ｈｉｌｂｅｒｔ在内的所有研究者不可能不明白：几何学中的“变换群”只可能表现“始末状态”之间的

静态特征，对于表现几何体如何实现具体变化的“动态历程”无能为力。事实上，即使引入“时

空观”革命，构造出“时间、空间”并存的“统一”空间，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变换，逻辑上仍

然真实地存在完全超越数学可能表述范围，与一个“未知变换历程”相关的问题。当然，在这个

特定场合下，必然还相应存在“另一个新的被赋予独立意义，不一定称之为‘时间坐标’的时间

坐标”的标尺，以刻画“时间空间”中几何体的变化历程问题。当然，依赖“时空观革命”而构造

的几何学，只能再一次陷入循环逻辑之中。
与数学不同，在物理学研究中，需要面对的是处于变化和运动中的物质世界，不仅仅期望

了解物质对象运动和变化的最终结果，往往还希望了解物质对象进行这种变化的具体历程及

其基本规律。因此，正如任何一个“仅仅需要正常、普通、平凡的思维能力，无需特别天赋”的人

真实看到的那样，差异于数学学科的最基本形式特征就在于：物理学必须存在“独立”的时间坐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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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并且，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作为两种不可比拟的“独立”标尺，分别对应于两种同样不可比

拟的“独立”事实，最终共同完成对于物质世界动态变化历程的描述。

在一种直觉意义的想象之中，似乎“运动”只是一种朴素和自然的理念，对其作出形式定义并不困难。其

实远不尽然。事实上，或许只是类似于“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百科全书（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Ｗｅｂｓｔｅｒ’ｓ大词典”这样一些

“一般性”词书，能够有一种胆量，敢于给“运动（Ｍｏｔｉｏｎ）”作出诸如下述的定义：
“运动着的、或者改变地点或者位置的作用或者过程。（Ｔｈ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ｍｏｖｉｎｇｏｒｏｆ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ｏ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除此以外，几乎任何一本专门的自然科学著述或者较为严格的百科全书，都尽可能回避对运动做出明确

定义的问题。
例如，１９９１年重版的Ｃｈａｍｂｅｒ’ｓ技术词典（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有许许多多关于“运动（Ｍｏ

ｔｉｏｎ）”派生词的条目，但是，唯独没有“运动（Ｍｏｔｉｏｎ）”条目。甚至在本书经常引用，一本２００１年出版、自称为

具有“权威性”的哲学词典，也只是将“运动（Ｍｏｔｉｏｎ）”的条目直接转移到另一个明显与其不一致，名为“变化

（Ｃｈａｎｇｅ）”条目之中。
其实，从纯粹逻辑相容性的角度，或者从本章一再强调关于“一切属性或形式系统”的“存在原则”考虑，

任何一个具有“确定”意义的物质对象，必然也必须拥有“仅仅”隶属于该物质对象自身的运动。而且，仍然仅

仅根据逻辑，这个只能逻辑地属于确定逻辑主体的运动学状态，必须也必然独立于与其无关、形形总总、无以

穷尽的不同观察者。
但是，以西方科学世界为主的现代主流科学社会，至今没有能够形成这样一种理性意识。并且，正是在

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性基元概念上存在的严重紊乱，那么，依据理性思维的逻辑一贯性，对于目前自然科

学体系中存在的种种紊乱当然是可理解、可预料和必然的。

１５．６．４　理想化物质对象所定义的“有限论域”与形式系统的“有限性”
在重新考察 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形式主义思潮的时候，如果将相关讨论完全限制在某一个形式系

统的内部，那么，Ｈｉｌｂｅｒｔ针对公理系统提出必须严格满足的三大基本要求，即：“相容性（Ｃｏｎ
ｓｉｓｔｅｎｃｙ）、独立性（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完备性（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要求，无疑是深刻和准确的，成为

对“逻辑相容性”原则的一种细致化描述，当然，几乎必然为任何一个崇尚理性的自然科学研究

者所期待。但是，任何形式系统如果缺乏另一个独立条件，即“有限性（Ｆｉｎｉｔｅｎｅｓｓ）”条件的支

撑，那么 Ｈｉｌｂｅｒｔ期待公理化系统的几个基本要求，其实都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
根据逻辑，并且始终只是仅仅根据逻辑，此处针对任何一个合理的形式系统而补充提出的

“有限性”特征，仍然本质地决定于形式系统必须严格遵循的“存在原则”：形式表述系统只能建

立在某些特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之上。离开对确定物质对象所作的前提性理想化认定，不仅

整个形式系统，而且形式系统中的所有形式量都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流于空乏的同时，
必然最终导致逻辑紊乱。或者说，对于被形式系统所描述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不能作出一种前

提性的认定，那么，那些仅仅逻辑地属于该理想化物质对象上的形式量以及相关的形式表述也

不能存在。
否认自然科学的经验事实基础和物质基础，将自然科学引向纯粹的心智领域中的思维，在

逻辑上必将使自然科学引向悖谬。

显然，以上这些陈述可以视为对本章引言中所述形式系统“存在原则”，或者逻辑推理必需的“逻辑主体”
原则的一种重言式表述。因此，不妨引用笔者所著《理论流体力学的逻辑自洽化分析———源于“湍流”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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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学思考》一书关于“Ｃａｕｃｈｙ第二应力定理逻辑悖论分析”中的叙述，作为对此处所述命题的一种示例性的

论证陈述。
此处，全文引用原书所作的陈述：
经典理论中的动量方程通过Ｓｔｏｋｅｓ提出的一系列人为假设，在方程的最终表现形式上掩盖了经典应力

理论中不合理的内容。而以下对于粒子系统将要进行的分析表明，任何一个粒子系统的唯一运动学量就是

速度。因此，对于一个反映了客观物理真实，表现宏观物质的粒子模型来说，根本不存在独立的动量矩以及

动量矩方程。这种符合物理本质的真实，与经典宏观力学的形式表述中不存在独立动量矩方程现象相一致，
同样掩盖了经典理论中的逻辑不自洽问题。但是，在经典连续介质力学的理论中，隐含于动量矩方程的逻辑

不自洽问题更为复杂，相应的哲学内含也更为深刻。
在对于这个问题进行认真分析以前，首先需要注意到，对于连续介质力学的经典理论，并不是在根本上

否定动量矩定理在连续介质运动分析中的独立性。只是在于说明，根据Ｃａｙｃｈｙ第二应力定理，连续介质一旦

满足动量定理，必将自动满足动量矩定理。并且人们可以演绎地得到这样一个在整个连续介质力学中非常

重要的推论，动量矩定理虽然在形式演绎体系中不再成为一个独立定理，为满足动量定理的宏观物质所自动

满足。但是，由于动量矩定理自身的独立性，由其演绎地导得连续体应力张量恒为对称张量的结论必然是一

个普适结论。
在一个形式逻辑系统中，一个独立定理在形式上恒为另一独立定理的满足而满足，与公理化体系基本形

式结构构成了矛盾。而且，两个彼此可以互相替代的定理，却能够附带地导得另一个独立的普适性结论，在

逻辑上同样是十分奇怪的。尽管应力张量恒为对称张量的结论明显地与宏观力学的大量试验事实相悖，但

是这个作为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数学大师Ｃａｕｃｈｙ所导得的结论，仍然极大地影响着整个连续介质力学。
因此，连续介质模型下的形式逻辑体系，是否应该独立地包含动量矩方程，以及应力张量是否恒为对称

张量这样两个彼此关联的问题，自然成为相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需要人们给予认真对待。

１．Ｃａｙｃｈｙ第二应力定理

Ｃａｙｃｈｙ第二应力定理的证明并不复杂。考察一个任意的能够成为连续介质的物质系，除了需要满足总

惯性力与体系所受总外力相平衡的条件以外，物质系的总惯性力矩和总外力矩必须同样处于平衡状态，即有

∫Ｖ
ｘ×ρ（ａ－ｆ）ｄＶ＝∮Ａ

ｘ×ｔｄＡ （Ａ）

用人们构造的场量———应力张量σ，代换式右的表面力ｔ，并作如下变换：

∮Ａ
ｘ×ｔｄＡ＝∮Ａ

ｘ×（ｎ·σ）ｄＡ

＝∮Ａ
－ｎ·（σ×ｘ）ｄＡ

＝∫Ｖ
－（σｘ∶ε）ｄＶ

＝∫Ｖ
－［（·σ）ｘ＋σ·（ｘ）］∶εｄＶ

式中ε为三阶的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置换张量，将此结果代入式（Ａ），得

∫Ｖ
ｘ×（ρａ－ρｆ＋·σ）ｄＶ＝∫Ｖ

－σ∶εｄＶ （Ｂ）

考虑到微元体必须满足的动量方程

ρａ－ρｆ＋·σ＝０ （Ｃ）
积分式（Ｂ）左侧内的被积函数恒为零，故

ε∶σ＝０
或等价地有

σ＝σＴ （Ｄ）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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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完整的推导过程，及其相应演绎表述，构成了宏观力学中著名的Ｃａｙｃｈｙ第二应力定理。

２．Ｃａｙｃｈｙ第二应力定理构成了逻辑悖论

通过严格逻辑思辨的方法，对以上推导过程进行逐步分析，人们将不难看出，Ｃａｙｃｈｙ第二应力定理在逻

辑上实际上明确地表示了以下几层意思 ：

ａ．首先，对于连续介质所组成的物质系统，动量矩定理是一个必须遵守的独立定理，而方程（Ａ）是Ｃａｙ
ｃｈｙ提出的关于动量矩定理的一个逻辑表述。

ｂ．其次，从方程（Ａ）到方程（Ｂ）的推导过程中，Ｃａｙｃｈｙ没有提出如何新的假设，是任何一个演绎体系都允

许的严格演绎过程。因此，可以认为方程（Ｂ）是方程（Ａ）的同言式，等价地表述了Ｃａｙｃｈｙ关于连续介质力学

的动量矩定理。同时，因为连续体必须恒满足动量定理，所以根据动量矩定理的同言式（Ｂ）出发，连续体的应

力张量必须像式（Ｄ）所表现的那样，恒为对称张量。

ｃ．进而，如果应力张量是对称张量，动量矩定理将自动满足。因此，正如人们一直以为的那样，应力张量

恒为对称张量的结论亦为“动量矩定理”的同言式。实际上，式（Ｄ）在经典连续介质力学中，的确是被视为“动

量矩定理”的最终形式表述。在动量矩定理上面之所以要加一个引号，是因为这个同言式仅仅是对于Ｃａｙｃｈｙ
的动量矩表述才成立。

ｄ．反之，一旦动量矩定理得到满足，由于式（Ｂ）中坐标ｘ不恒为零和物质系的任意性，动量定理（Ｃ）同样

自动得到满足。因此，人们可以进一步演绎地导得，如果应力张量是对称张量，不仅动量矩定理得到满足，而

且动量定理亦将自动满足。等价地说，表示应力张量恒为对称张量的式（Ｄ），是表述动量定理和“动量矩定

理”同时得到满足的一个同言式。

ｅ．因此，人们最终可以逻辑地导得一个普适结论，整个连续体力学的动力学问题完全地归于应力张量是

否对称的问题。只要应力张量对称，则动量矩方程恒可满足，进而动量方程也可得到满足；反之，因为动量方

程和动量矩方程必须得到满足，所以应力张量恒为对称张量。
显然，Ｃａｙｃｈｙ第二应力定理所逻辑表现的内容是不恰当的。因此，整个Ｃａｙｃｈｙ第二应力定理在逻辑上

构成了一个十分奇怪的逻辑悖论。当然也正因为此，Ｃａｙｃｈｙ第二应力定理导得应力张量恒为对称张量的结

论，从来没有能够得到实验的证实。

３．对于Ｃａｙｃｈｙ第二应力定理所构造逻辑悖论的分析

应该说，Ｃａｙｃｈｙ第二应力定理的以上整个推理过程是严格逻辑的，它们构造了一个逻辑上的同言式表

述。但是，Ｃａｙｃｈｙ第二应力定理能够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是，Ｃａｙｃｈｙ关于动量矩定理所作如式（Ａ）这样一个

形式表述必须是恰当的。也就是说，对于Ｃａｙｃｈｙ第二应力定理所表现的逻辑悖论，问题只可能出现在整个演

绎推导的根部，出现在Ｃａｙｃｈｙ对一个视为连续介质物质系统的独立动量矩方程的构造上面。因此，人们需要

对于一个连续介质假设下的宏观物质系统，如何构造动量矩方程进行重新认识。
几何上，点是一个没有体积的抽象存在。对于人们生活的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物体能

够与几何上的点严格对应。因此，在理论物理中，需要给“质点”一个具有逻辑意义的定义。事实上，一个真实

的物体尽管必然存在有限大小的体积，但是如果在对于这种物质对象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合理地认为它的运

动状态可以，并且仅仅可以作一种同一化描述的时候，那么这个物质对象必然可以认定为一个物理上的质

点。相反，一个物质对象的体积在人们的感觉上无论多么微小，但是只要在人们对于这个对象的研究过程

中，必须考虑它所存在的“速度分布”———运动状态不同一，且这种分布成为对弥漫于相应空间“物质分布”的

一种运动学描述的时候，那么这个可能充分小的物质对象同样不能抽象为一个几何点，它只能是微几何体。
通常，把质点理解为一个没有体积的物质对象。这种解释尽管十分直观，容易为人们接受。但是，对于

一种物体大小的判断是随意的，具有一种主观性。因此，这种直观的对于质点的解释，缺乏一种严格的逻辑

意义。相反，是否存在一种同一化的运动学描述，必然成为物质对象是否能够作为质点的逻辑判断。对于一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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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能视为质点的物质对象，必然存在一个不同一的运动学描述。因此，在对某一个物质对象运动规律的研

究过程中，质点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仅仅属于相应的形式描述系统。离开一个确定的理论体系，谈论一个

确定物质对象是否是质点，完全没有意义。
进而，讨论一个由许多物质单元组成，被称为物质系统的更为复杂的物质对象，并且考虑如何为这个系

统建立动量矩方程的问题。
如果一个物质系统中的任一个组元都可以视为一个质点，也就是说，系统中的每一个组元都可以并且只

能作出一种运动学同一化描述的时候，对于一个任意给定的点，将其不失一般性地定义为原点，则这个系统

的动量矩为

Ｋ＝∑
ｉ
ｘｉ×ｍｉｕｉ （Ｃａｕｃｈｙ．１）

如果物质系统中能够视为质点的物质单元充分致密，以致人们能够提出一种假设

ρ（ｘ）＝ｌｉｍ
Ｖ→０

１
Ｖ∑ｍｉ　ｘ∈Ｖ （Ｃａｕｃｈｙ．２）

因为对于这个物质系统来说，既然是质点构造的，不同质点之间的运动状况不一定存在必然的联系，所以必

须继续作出一种假设

ｕ（ｘ）＝ｌｉｍ
Ｖ→０

１
ｎ∑ｕｉ　ｘ∈Ｖ （Ｃａｕｃｈｙ．３ａ）

或者作出另一种假设

ｕ（ｘｉ）→ｕ（ｘ）　ｘｉ，ｘ∈Ｒ３ （Ｃａｕｃｈｙ．３ｂ）
这样，这个质点所构造的物质系统的动量矩可以重新写为

Ｋ＝∫Ｖ
（ｘ×ρｕ）ｄＶ （Ｃａｕｃｈｙ．４）

该式则成为粒子系统的动量矩形式表述。
显然，关于粒子系统动量矩的这个表述形式，是Ｃａｕｃｈｙ构造他的动量矩方程的基础。在这个系统中，一

切组元实际上都是一些彼此无关的独立存在。无论人们可以认为这个系统中的组元多么密集，对于这些仅

仅存在单一化运动学描述的物质组元来说，它们所构造的物质系统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离散系统。
后续的粒子－统计模型分析中将严格证明，对于离散系统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动量矩定理。另外一个

需要注意的事实是，在构造整个实数空间中速度分布假设中，式（Ｃａｕｃｈｙ．３ａ）和式（Ｃａｕｃｈｙ．３ｂ）表现了两种完

全不同的数学机制。前者是统计性的，适用于一个完全无规的粒子系统，而后者是对于离散分布定义域所构

造的一种扩张，它必须以离散物质系统仍然存在一种规则的分布作为前提。显然，前一种形式适用于流体，
而后一种形式仅仅适用于固体。这两种不同的构造方法，形成了流体力学与固体力学之间的本质差异。

但是，在宏观物质的连续介质模型假定下，一切抽象的理想化物质对象无论怎样小，它们都不可能是质

点，而是一个几何体。也正因为此，人们针对任一物质微元内部的运动状况进行讨论时，可以假设它存在一

个连续的运动学分布，进行整个连续介质力学的分析赖以存在的运动学分解，并为现代理性力学引入微分流

形提供了基础。因此，既然这个物质系统的任一个组元本身存在速度分布，不能为同一化的速度所描述，这

些物质单元对于整个物质系统构造动量矩的时候，不仅物质元的平移速度对整个系统的动量矩作出贡献，而

且属于物质微元自身的旋转运动，同样对整个物质系统的动量矩作出了一份贡献。
根据经典力学，物质元对于任一给定点的动量矩为

ｋ＝ｘ×ｕ＋Ｊ·ω （Ｃａｕｃｈｙ．５）
因此，对于连续介质模型假设下的宏观物质系统，动量矩方程应该为

Ｌ＝∫Ｖ
［ｘ×ρ（ａ－ｆ）＋Ｊ·ω］ｄＶ （Ｃａｕｃｈｙ．６ａ）

其中Ｊ·ω表现了微体积元ｄＶ 自身旋转运动对于物质系动量矩的贡献。用此式代替Ｃａｙｃｈｙ第二应力定理

中的式（Ａ），经过和Ｃａｙｃｈｙ第二应力定理推导中完全相仿的运算，导得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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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
［ｘ×（ρａ－ρｆ＋·σ）＋Ｊ·ω］ｄＶ＝∫Ｖ

－σ∶εｄＶ （Ｃａｕｃｈｙ．６ｂ）

进而考虑动量方程，得

Ｊ·ω＋σ∶ε＝０ （Ｃａｕｃｈｙ．６ｃ）
该方程与微分方程组（２．１．３）中，着眼于微元体运动学分析的动量矩方程完全一致。

事实上，当考虑整个物质系统时，人们可以直接写出动量方程的一种积分表述形式

∫Ｖρ
（ａ－ｆ）ｄＶ＝∮Ａ

ｎ·σｄＡ

如果用ｘ叉乘该动量方程的被积函数，则立即得到Ｃａｙｃｈｙ的动量矩方程表述（Ａ）。这一事实再次告诉人们，
在Ｃａｙｃｈｙ应力理论中，动量矩方程和动量方程在数学形式上是一种同言式表述，根本不具本质意义。

总之，Ｃａｙｃｈｙ第二应力定理出现逻辑悖论的根本原因首先在于，在对于连续介质物质元的几何属性以及

运动学描述的理解上，Ｃａｕｃｈｙ出现了错误。而且，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Ｃａｙｃｈｙ在具体的逻辑演绎过程中，
违背了公理化体系一切公理化假设的独立性原理，把两个物理意义彼此独立，相应数学表述必须不同一的物

理定理简单同一化了。或者说，Ｃａｕｃｈｙ将使用于离散系统，一个在物理内含以及数学本质都与动量方程完全

同一的演绎表述形式（Ａ），用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物质系统，作为连续介质理论体系中具有独立意义的动量

矩方程逻辑表述，从而最终导致整个形式系统的逻辑悖论。
和Ｃａｙｃｈｙ第二应力定理关于动量矩方程的表述不同，此处导得的动量矩方程（Ｃａｕｃｈｙ．６），是一个真正的

独立定理，无论在数学形式与物理内含方面，都和动量定理不同。这一事实本质地说明，动量定理和动量矩

定理如果必须作为两个独立定理，那么它们不仅必须为一个物质系统的整体所满足，而且同样必须为构造这

个物质系统的任何一个独立组元所满足。只有这样，两个独立定理的独立意义才可能真正得到表现。此处

从整个物质系统出发导得的动量矩方程，与前面直接针对微元体分析所导得动量矩方程完全一致。这种不

同形式演绎之间取得的一致性，以及流体力学试验中应力张量从来不恒为对称张量的事实，即理论与实际的

一致性，都再次说明，任何真正演绎的分析必然是处处逻辑自洽的。
重复地指出，弹性静力学中应力张量的对称性源于应力的本构机制。仅仅是平衡态下弹性体的应力恒

处于对称状态。此时，应力与包括旋转运动在内的整体运动状况无关，只是变形状态的函数。而在流体力学

中，作为最后实际运算形式的 Ｎａｖｉｅ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其中真实表现的应力状况并不对称。
同时需要再次指出，对于一种以连续介质模型作为宏观物质抽象化表述的理论体系，动量矩方程是一个

独立的方程，不包含动量矩方程的表述是不完整的。反之，在一个理论体系中，如果当且仅当物质微元能够

视为质点时，“动量矩方程”已经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定理，当然动量矩方程应该不予以考虑。但是，就是在

质点系统的情况下，仍然不会重新退化为经典的Ｃａｙｃｈｙ第二应力定理。有关这部分的分析将在构建粒子—
统计模型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进行。

对于某些不一定十分熟悉流体力学的读者，或许并不熟悉相关的具体演绎过程。但是，以上证明所反映

的道理却是真实和浅显的，它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当人们认定理想化物质对象“本质上”仅仅具有一个被称之为“速度”的运动学量，并且，能够相应对其运

动学状态做出确定性描述的时候，该理想化物质对象根本不存在真正属于自身的旋转运动，相应不存在一切

与旋转运动本质关联的动力学量，当然，也相应不存在属于这个确定物质对象、具有独立意义的动量矩原理。
因此，人们如果不能对被描述的物质对象做出前提性的理想化认定，人们就不可能真正定义属于这个理想化

物质对象的形式量，使得相关的形式表述具有真实意义。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形式系统的“相容性”要求，“形

式系统”中不同物理学陈述必需的“独立性”要求，乃至“完备性”要求都不可能真正得以满足。
当然，这样一切最终仍然回到本章最初提出的形式系统“存在原则”和逻辑推理必须相应遵循的“逻辑主

体原则”之中。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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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７　伪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逻辑蕴涵的“绝对伪性”

１５．７．１　伪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负”距离本质蕴涵的“自悖”特征

几乎与２０世纪一切“伪科学”体系的构造如出一辙，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同样以一种十分“诚恳、率

真和谦逊”的态度，提前自觉地告诉人们：他所定义的那种向量空间与人们经验理念中的那个

特定的向量空间不同，只能被视为一种“伪”向量空间。
事实上，在这个为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所说的“伪向量空间”中，当其中的一个“任意向量ｒ”被形式

地表述为

ｒ∶（ｘ，ｙ，ｚ，ｔ） （Ｍｉｎ．１）
的时候，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特地提出：给定向量ｒ分量表述（ｘ，ｙ，ｚ，ｔ）中的各个分量，依然仅仅被赋

予空间坐标和时间坐标的意义。但是，与一般向量空间不同的是，必须服从“相对论”中作为逻

辑前提而提出的“光速不变原理”，因此，任何向量的不同分量之间必须满足一个附加的约束方

程，即

δｓ２ ＝δｘ２＋δｙ２＋δｚ２ ～ｃ２δｔ２ （Ｍｉｎ．２）
式中常数ｃ为光速。

继而，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根据以上认定进一步提出：需要重新定义这个向量空间之中的“度规张

量（ＧａｕｇｅＴｅｎｓｏｒ）”，即

Θξ，ζ ＝

－１
ｃ２ ０ ０ ０

０ －１
ｃ２ ０ ０

０ ０ －１
ｃ２ ０

０ ０ ０ －１
ｃ

烅

烄

烆

烍

烌

烎２

于是，对于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中的向量，任意给定向量的长度

δｒ２ ＝ｒ·Θ·ｒ∶
＞０
＝０
＜

烅
烄

烆 ０
（Ｍｉｎ．３）

也就是说，向量的长度可能出现大于、等于或者小于零的状况。于是，考虑到向量长度小于零

这样一个“反常”事实的存在，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只能十分诚实地将他所构造的空间称为“伪向量空

间”。
由于无尽物质世界自身充满差异和复杂性，只可能通过“抽象 ——— 理想化”才可能对物

质世界做出一种具有确定意义的描述。但是，这绝对不是意味着完全随意的主观认定，任何有

意义的抽象必须具有确定的客观性基础。作为一个基本概念，“距离”同样只是针对物质世界

普遍真实做出的一种“抽象”认定。对于任何一个抽象概念，一旦缺乏确定“逻辑主体”基础的

依靠、支撑和限制，不仅仅成为“空”陈述，而且也因为无所限制而陷入形形色色逻辑悖论之中。
当然，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考虑，任何“反常”事实出现的本身，已经“足以”构成对于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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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作为一种数学概念的逻辑否定。进一步讲，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本人在构造这个概念的同时，实

际上已经做出一种具有“充分性”意义的证明：这个所谓的几何空间吻合于一切“伪概念（Ｐｓｅｕ
ｄ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蕴涵的“虚妄”性质。因此，对于否定这个完全虚妄的概念，原则上无需再补充

任何其他的附加性证明。

１５．７．２　伪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不是４维空间

首先，伪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伪向量空间，而且，这个空间根本

不可能成为他所说的那种“伪４维向量空间”，也就是说，它不具备４维向量空间必须具备的４
个“独立”坐标。

作为一个“过分简单、自明、无可置疑”的基本事实，由于并且本质地渊源于那个只能凭借

“直觉和顿悟”而杜撰出来的约束方程（Ｍｉｎ．２），即

δｓ２ ＝δｘ２＋δｙ２＋δｚ２ ～ｃ２δｔ２

式中４个坐标不再具有独立意义。或者说，这个人为杜撰出来的约束方程，已经对任何一个抽

象４维向量空间必须具有４个独立坐标的基本逻辑前提构成了完全的逻辑否定。也就是说，
作为“独立坐标”而存在的这些独立变量，并不逻辑地属于这个真伪空间

（ｘ，ｙ，ｚ，ｔ）ＳＭｉｎ （１５．７．１）
当然，对于这个“绝对伪”的向量空间，根本谈不上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自认为的那种具有“４个独立坐

标”的伪４维向量空间。

１５．７．３　伪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隐含的“恒长度”约束及其对“独立向量”
的逻辑否定

　　逻辑前提的悖谬，必然导致所有后续陈述处于悖谬之中。与此同时，仍然渊源于那个纯粹

杜撰出来的附加约束方程（Ｍｉｎ．２），也就是说，当 Ｍｉｎｋｏｗｋｓｉ仅仅作为一种纯粹“独断论”意义

上的完全主观的人为认定，将如下表述“光速不变原理”这样一个被赋予“独立物理意义”的陈

述强加于一个数学上的“纯粹抽象向量空间”的同时

δｓ２ ＝δｘ２＋δｙ２＋δｚ２ ～ｃ２δｔ２

已经逻辑地完全否定了这个“抽象集合”中的基本元素，即“独立向量”必须拥有的“独立性”意

义。从形式逻辑考虑，这样一个夹杂着“人为杜撰”假设的抽象空间，其实已经沦落为一个“残

缺不全”的集合，甚至不可能进行作为向量空间本质蕴涵的“加法 ——— 线性结构”的独立运

算，进一步对“向量空间”构成完全否定。
事实上，同样仅仅作为一个“过分简单、自明、无可置疑”的基本事实：在数学中，被赋予抽

象意义的向量空间，本质上仅仅是定义于实数域中“无以穷尽、无所约束”的向量，在配置了“加

法运算”以后而构造的一个无穷集合。因此，只要在这样一个由许许多多“自由向量”构造的无

穷集合中强加了一个附加的约束方程，那么，逻辑上必然对“自由向量”本身的前提存在构成完

全否定。也就是说，那些本来由定义于整个实数域，即０～∞之间的“无穷多向量”所构造的无

穷集合，相应出现了一个“无穷大”的空白区。这样，违背了向量空间的最初定义。而且，作为

一个并不复杂的逻辑推论，随着向量空间中一个“空白区”的出现，不仅仅向量空间出现造成

“破损”的问题，另一个更为致命的严重问题还在于：在仅仅考虑扣除了空白区后那个剩下来的

“子向量空间”的时候，这个“余空间”中的向量已经不允许随意作“加法”运算，否则将重新落入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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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区中。
为了使人们相应形成一种更为直观的判断，认识到“真伪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对“独立向量”

构造的逻辑否定，不妨构造一个简单的形式变换。事实上，考虑到伪 Ｍｉｋｏｗｓｋｉ空间通常定义

在复数域中，那么，针对式（Ｍｉｎ．１）所定义的基本向量，构造如下形式的向量变换是允许的：
ｒ（ｘ，ｙ，ｚ，ｔ）→ｒ′（ｘ，ｙ，ｚ，ｉｔ）

于是，那个仅仅源于纯粹的“独断论”假设，人为强加于向量空间的附加约束方程（Ｍｉｎ．２），可

以合理地变化为

δｓ′２ ＝δｘ２＋δｙ２＋δｚ２－ｃ２δｔ２ ≡０ （１５．７．２）
显然，这个等价性陈述明确告诉人们：经过任何线性空间允许的线性变换，最初提出的约束条

件被赋予了一种更明确的抽象意义：对于伪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而言，它逻辑地对应于一个其中

一切向量长度处于不变之中的“恒长度”空间。
于是，在这样一个逻辑地包容了“独断论”的人为主观意志的向量空间中，所有向量都具有

“统一”的长度，任何向量空间得以存在基础的“加法运算”本质上已经不复存在。这样，人们又

何以将其称为“向量空间”呢？

１５．７．４　伪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逻辑蕴涵的“非线性”结构

众所周知，在“理论”上，长期以来能够支撑整个“狭义相对论”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证据

是：从伪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出发，可以仅仅凭借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内心中的确真诚崇尚的演绎逻辑，推导

出“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公式，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

ｔ′（ ）ｘ′
＝ １

１－ｖ２

ｃ槡 ２

１ －ｖ
ｃ２

－ｖ

烄

烆

烌

烎１

ｔ（）ｘ

ｙ′＝ｙ
ｚ′＝

烅

烄

烆 ｚ
作为一个明显存在的基本事实：建立在两个所谓惯性坐标系之间，这个所谓的变换是“非线

性”的。
那么，即使暂时不考虑具体的推导过程，认真、严肃和诚实的研究者，只要稍加警觉和认真

思考就不难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如果从被赋予“线性结构”的几何空间出发，那么，怎么可能逻

辑地推导出一种“非线性”结构呢①？

其实，同样只需要一种真诚、严肃和认真的态度，就可以发现答案同样几乎是完全自明的。
逻辑上，正是由于那个凭借“直觉和顿悟”而杜撰出来的约束方程（Ｍｉｎ．２）

δｓ２ ＝δｘ２＋δｙ２＋δｚ２ ～ｃ２δｔ２

的存在，彻底改变了伪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的所期待的“线性”本质。进一步讲，任何附加约束方

程的存在，必然导致如上所述的，破坏向量空间中“独立向量”的存在基础，否定了向量空间的

４维结构，最终对向量空间形成逻辑否定等基本问题；而且，还由于此处给出的附加约束方程

是一个“明白无疑”的“非线性”约束方程，当然，只要略知“线性代数”的研究者都知道：对于这

个“非线性方程”附加约束下的任何一个变换，如果使用“现代数学习惯使用但是逻辑上其实远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现代理论物理给出的具体推导过程以及与此相关的进一步分析，参见节１６．３．１的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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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严格和准确的语言”，那么，这个变换的“像”或最终结果，只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几何

空间。
也就是说，作为上述非线性约束方程的逻辑必然，伪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不仅仅不可能逻辑

地视为向量空间，同时不具备４个独立坐标即不能成为４维向量空间，而且独立于人们的主观

意志，与凭借“直觉和顿悟”而杜撰出来的非线性约束方程（Ｍｉｎ．２）保持严格的逻辑一致性，这

个人为杜撰出来的集合，即伪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本质上还蕴涵着一种“非线性”结构，根本不属

于线性空间的范畴，

δｓ２＝δｘ２＋δｙ２＋δｚ２ ～ｃ２δｔ２


ＳＭｉ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ｐａｃｅ

（１５．７．３）

当然，也正因为此，人们才可能形成一种理性意识，认识到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实际内蕴的“非线性”
本质以及为什么不可能构成“封闭群”的根本原因。

其实，对于那些鼓吹“独断论”意义上形形色色的“第一性原理”的人们，至今得到的事实已

经无疑是当头一棒。无论杜撰者自己是否原意，逻辑都本质地无处不在地出现在人们的所有

相关陈 述 中。并 不 因 为 一 厢 情 愿 地 做 出 某 种 “独 断 论”的 人 为 认 定，那 个 杜 撰 出 来 的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就能真的成为他自己期待的那种空间，相反，随着伪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中，为式

（Ｍｉｎ．２）所定义，一个纯粹人为杜撰出来的、本质上属于“非线性”范畴的约束方程，即

δｓ２ ＝δｘ２＋δｙ２＋δｚ２－ｃ２δｔ２

的出现，这个称之为伪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的“反常集合”，不仅仅不可能成为被赋予严格逻辑内

涵的向量空间，而且，原来隶属于向量空间中的“加法运算、线性结构”也自然地随之失去。
反过来讲，难道人们不觉得：正是这样一系列基本事实以完全独立于“独断论”主观意志的

方式存在着，对于那个期待中的逻辑，才可能同样以一种独立于人们“主观意志”的方式存在

着，被赋予“客观性”内涵，相应成为一切科学陈述的可靠基础吗？

１５．７．５　伪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中的“量纲不统一”问题及其蕴涵的逻辑

倒置

　　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科学常识，几乎任何一个具有“平凡理性思维能力”的人都知道：在不同

量纲的物理量之间不具“可比较”性；当然，更不可能以不同量纲的物理量为基础，构造某一个

“抽象意义”上的空间，表现抽象形式量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同逻辑关联①。
针对物质世界所构造的任何一种形式表述系统，形式量必须与确定的物理实在构成确定

逻辑关联，否则，这样的形式表述不具任何意义。正因为此，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用来测量时间的“时钟”
和用来丈量长度的“钢尺”不能混为一谈。事实上，也只是根据这样一个无需“天赋”就可以懂

得的普通道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在他的“相对论”中，同时引入了一对“原时（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ｍｅ）”和“钢尺

（ＲｉｇｉｄＲｕｌｅｒ）”，作为“时空量度”两个“独立”存在的基准。殊不知，当年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仅仅以一

种平常人的“天然意识”赋予“原时”和“钢尺”以“独立性”的同时，对于他所说的“时空观革命”
也构成了一种根本的逻辑否定。当然，整个“相对论”必然逻辑地处于“自否定”结构之中。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① 注意：对于粒子系统由广义坐标和广义动量构造的“状态空间”，本质上类似于热力学中通常由“压力、温度、比容”等物

理学量构造的状态空间一致，人们不能为该状态空间中不同点之间构造具有确定物理意义的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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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样的“自否定”结构是否同样会出现在伪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之中呢？根据逻辑且仅

仅根据逻辑，答案只能是肯定的。事实上，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之所以能够将“时间ｔ”和“长度ｌ”形式

地置于同一个抽象“量度空间”之内，首先考虑到如下所示的量纲关系：

［ｃ］＝
［Ｌ］
［Ｔ］

继而，人们往往这样指出：因为光速ｃ等于恒定常数，所以只要选择恰当的量纲，那么，原则上

允许做出一种纯粹的人为认定，令光速ｃ恒等于单位量，即

［ｃ］≡１
并且，将符合这样一些类似认定的单位制称为“自然单位制（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ｔｓ）”。

其实，即使不考虑电磁作用仅仅属于“基本作用”的一种，与此对应，作为特定“物质场”中

扰动传播的速度，电磁波波速同样只可能是不同“物质波传播速度”中的一种，以及人们已经发

现许许多多“超光速”和“亚光速”现象平凡存在的基本事实，只是因为引入“自然单位制”就可

能真正改变“速度逻辑上隶属于从属基本量”的做法，仍然充分表现“约定论”者那种习惯的纯

粹自欺欺人。光速是形形色色速度中的一种，同样只能等于光波传播的“距离”和相应“时间”
的比值

ｃ＝ｌｉｍ
δｔ→０

δｌ
δｔ

（１５．７．４）

因此，如果基本物理量“距离”和“时间”自身不存在，那么，又何以谈到光速常量ｃ的存在，以及

赋予光波常量那种期待的普适物理意义呢？进一步讲，如果一个物理量连自身得以存在的基

本意义已经失去，当然，这样的物理量根本不可能被定义为比基本物理量“更基本”的物理量。
还是那句老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时，必须严格服从逻辑推理中

的“逻辑主体”原则，认真区分“蕴涵”和“从属”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关联。

１５．７．６　伪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中的“除法”运算

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伪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本质上不具有任何“向量空间”都必须具有的

“加法”运算功能。另一方面，根据式（１５．５．４）所示，关于任何形式的速度所构造“定义性前提

约定”的天然存在，并且考虑到这个伪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的实际构造，这个伪空间却被反常地配

置了任何“向量空间”都不存在的“除法”运算规则。例如，对于如下所示的两类向量，相应存在

ｒｌ ＝ （ａ，ｂ，ｃ，０）－（０，０，０，０）

ｒｔ＝ （０，０，０，ｔ）－（０，０，０，０ ｝） ｜→ ∶ｃ～ｒｌ

ｒｔ

并且，由此导得另一个与两者量纲完全不同的新物理量。这样，对抽象的“向量空间”再一次构

成逻辑否定。

１５．８　现代数学中大量存在的逻辑倒置问题

数学本身只是一种工具，它通过严格的形式语言和形式逻辑，使得人们的思维真正处于无

矛盾的理性意识之中。相比而言，西方科学世界无疑具有一种能力，特别善于使用“剖析”的武

器，能够对形式逻辑中许许多多真实存在细微特征，给予更为深刻和准确的刻画。然而，与此

同时，作为西方科学世界习惯思维中的一个“致命”弱点：他们的思维方式总是过分的简单化和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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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化，往往只习惯于一种“机械式的、过分简单、形而上学”的无穷剖分，还往往以一种“过分

幼稚和过分自大必然伴生”的态度，喜好把这样一些剖分的结果“绝对化———无条件化”，或者

说，将一些本来只可能“彼此关联、无法分割”的个性特征推至“绝对真理”的地步，并且，做纯属

无意义的自我欣赏。
事实上，如果暂时不考虑西方哲学大量基本问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的现状，但是，作为一

种自明、朴素、简单的理性意识，古老的西方哲学早已提出：任何性质只可能隶属于实体而存

在，没有实体的逻辑前提性质也不复存在。因此，任何一种具体、个别的形式特征，一旦离开了

拥有这些性质特征的“逻辑主体”、离开隶属于这个特定逻辑主体中的“所有性质特征”共同构

造的整体，那么，一个剖分而得的性质特征尽管原来是合理的，但是却由于否定它得以存在的

逻辑前提而最终走向它的反面，形成认识的悖谬。而且，同样只是一个过分简单、自明、素朴的

认识，建立在悖论前提上的推理始终处于悖论之中。因此，由于无力解决数学基础中大量明显

存在的认识悖论，现代数学中那种过分繁华和繁杂，恰恰成为对于形形色色逻辑悖论的

掩饰①。
现代数学的根本问题在于：源于“逻辑主体和形式属性”以及“拥有和从属于”这样一些最

基本逻辑关联的认识紊乱。因此，根据逻辑也仅仅根据逻辑，在涉及现代数学体系几乎所有基

本概念、逻辑推理上真实存在着逻辑倒置现象。事实上，当现代物理学家只能实事求是地承

认：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只是自欺欺人的时候，我们的数学家同样不能避免种种逻辑悖论

的真实存在，并且，需要诚实地承担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处于严重逻辑紊乱的责任。
当然，需要补充指出：并不是否定“剖分研究”以及相应“剖分结果”可能蕴涵的“细致性、准

确性、深刻性”意义，而只是指出将这些细致化分析的结果“孤立化、绝对化、无条件化”引起的

悖谬。在能够“较为系统、完整”地分析现代数学体系中大量真实存在的逻辑倒置问题以前，此

处只是援引若干简单例证。

１５．８．１　基本拓扑概念中的逻辑悖论

与一个“和谐、统一、并且因此而变得简单”的自然科学体系相反，无穷无尽的大自然始终

充满差异和复杂性。换一种方式讲，正是在形式特征上对“简单、统一、和谐”构造的根本偏离，
自存的物质世界才可能向人类展现它的丰富多彩、难以捉摸、无际无涯。面对无尽的大自然，
人类永远也不可能轻言“永恒真理、认识终结”这样的命题。当然，像现代科学世界那样，一方

面公开地放弃逻辑、容忍逻辑悖论，依赖创造概念、篡改科学语言统一内涵种种反常事实的普

遍存在；另一方面却又过分荒诞地寄希望于某一个简单“数学表达式”，能够对无尽物质世界做

出“统一、无所制约”的描述，从而使得人类的认识处于史无前例的空前“认识颠倒”之中。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① 当然，如果从“思维习惯以及情感因素”的角度考虑，正如多次重复指出的那样，发生在西方科学世界中的所有一切，本

质上都渊源于长时期蕴涵于西方世界中一种过分奇怪、狂妄和不无幼稚的反常意识：伴随构造“无论域限制”的普适真

理体系的同时，将平凡的科学人置于“神”的位置之上。殊不知：古代东方哲人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远不

仅仅属于知识者“道德素养”的范畴，而是刻画了一种“辩证统一”的真理意识。缺乏约束的知识必然最终走向悖谬。因

此，在西方科学世界“贪天之功（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将那些他们只是凭借科学实验所得、本质上依然只可能隶

属于物质世界的知识归结为他们津津乐道的所谓“天赋”的时候，恰恰成为对“理性———素朴、简单、自然”意识的严重摧

残。当然，这也是近５个世纪的现代数学、物理学乃至２千年西方哲学中大量认识困惑交织在一起，长期无法解决的一

种“思想意识”范畴的原因。事实上，只要有服从真理的勇气和真诚，那么，对于认识悖论的重新认识不存在任何本质意

义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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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陈述系统从“一对矛盾着的真实”出发，使得整个陈述系统只能自始

至终充满逻辑悖论，并且，永远拒斥以“逻辑相容性”为本质内涵的“可解释性”原则的时候，对

于这样一些明显违背“理性和逻辑”的反常意识，现代数学家无力提出任何有意义的批判，以维

护他们理应维护的“逻辑 ——— 理性”原则。相反，在“约定论”乃至“独断论”这样一种甚至为

中世纪经院哲学也不屑，一种“明显否定理性”却表面上似乎“愈加抽象”的轨道上愈行愈远，根

本否定了数学的本质精神。今天，数学领域不同分支中的研究者，不能相互读懂对方的数学论

述已经成为十分平常的事实。但是，任何晦涩难懂的抽象陈述，本质上成为对“简单、统一、和

谐”的逻辑否定，几乎无一不隐含逻辑悖论。同样，只能建立在“约定论”之上，作为现代数学体

系重要基础之一的“拓扑学”仍然无法避免逻辑悖论的问题。
在一些数学著述中，介绍拓扑学时往往这样指出：现代数学使用的一些基本术语，如开、

闭、紧等，都来自普通拓扑学，而现代数学的这一分支则建立在“极限和连续性”的概念之上。
作为现代数学的一门单独学科，拓扑学的最初形式是由Ｆ．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于１９１４年在其所著《集

合论（ＳｅｔＴｈｅｏｒｙ）》中提出的。现在，拓扑学已经和代数学一起，共同成为促进“数学统一”的

普遍基础。
毋庸置疑，整个现代数学得以存在的基础在于集合论。但是，集合论悖论的真实存在又说

明目前的数学基础并不牢靠。这样，如果注意到拓扑学伴生于一个存在重大逻辑悖论的集合

论，那么，拓扑学中可能相应存在逻辑不相容问题应该是可预料的。事实上，以上分析曾经指

出，集合论悖论隐含的根本认识不当在于：无视形式表述或者逻辑推理必须普遍遵循的“逻辑

主体”原则，即在一个形式系统中，“逻辑主体”的前提性存在，对于形式表述的“性质”具备一种

完全的“决定性”意义，包括全部“形式量”自身在内的整个形式表述只可能逻辑地“从属”于逻

辑主体；相反，如果形式系统及其表述性质的逻辑主体并不存在，或者没有得到前提性的认定，
那么，整个形式表述自然失去存在基础和意义。

也就是说，如式（１５．１．３）所示，对于ｆ（ｘ１，…，ｘｎ）所描述某一个特定属性，只可能逻辑

地隶属于拥有该属性的“理想化”实体，相反，并不能因为某一个缺乏逻辑主体的形式系统的存

在，逻辑地推知该逻辑主体的必然存在，即

｛ｘ１，…，ｘｎ｝ｉｄｅａｌ→ ｆ（ｘ１，…，ｘｎ）∩ 
－
∶ｆ（ｘ１，…，ｘｎ）→ ｛ｘ１，…，ｘｎ｝ｉｄｅａｌ

事实上，正是对于“任何性质只可能逻辑地依赖拥有性质的逻辑主体的前提存在而存在”这样

一个看起来十分朴素、平凡的认识，实际存在的逻辑混淆，最终造成集合论处于悖论之中，并

且，根本不可能由于“公理集合论”中一系列“补充约定”的提出而真正改变集合论内蕴逻辑悖

论的真实。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作为集合论创始人的Ｃａｎｔｏｒ，虽然最终并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理性

意识，认识到任何形式量以及借助形式表述的一切“性质”只能从属于作为一种具有确定形式

意义与前提性认定的“理想化对象”之上，以至于任何缺乏“实体基础”乃至相应缺乏“该实体实

际构造约束”的性质，在必然流于“空乏”的同时几乎必然隐含逻辑悖论的问题实质。但是，极

其难能可贵的是Ｃａｎｔｏｒ“自我批判”中的那种真诚和服从真理的精神。事实上，Ｃａｎｔｏｒ已经形

成一种“直觉意义”上的理性判断，集合论悖论的全部要害在于一个“无所制约”的“概括原则”
太大了！

其实，对于建立在“约定论”乃至“独断论”上的整个现代数学体系而言，它们最终只能“无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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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地隐忍和掩饰 ——— 欺骗外行人”种种矛盾存在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这些２０世纪的“约定

论者”至今没有形成一种素朴的理性意识：对于任何一种形式表述以及形式定义的属性，如果

缺乏诸如Ｂｒｏｕｗｅｒ所指出的“构造对象（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ｏｂｊｅｃｔ）——— 逻辑地等价于我们所说的

理想化物质对象”相应构造的前提性约束，以及相伴提供的“存在基础 ——— 性质不可缺省的

逻辑主体”，那么，所有的“约定论”陈述必然最终陷入形形色色以“自否定”为本质内涵的逻辑

悖论之中。
例如，在基础拓扑学中，针对“离散集合”中不同元素之间的“距离”概念，人们提出可以这

样一种纯粹“约定论”意义上的形式定义

ｄ（ｘ，ｙ）＝
０，　ｘ＝ｙ
１，　ｘ≠｛ ｙ

　 ∈Ｓ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在此基础上，继而可以模仿“连续域”中的基本概念，为这个离散集合引入“内点、外点、边界”等

这样一些拓扑学中的最基本概念。显然，如果没有形成一种稳定和强烈的理性批判意识，特别

在还没有考虑到由于数学基础逻辑悖论的存在而需要保持足够警觉的时候，任何一个初学者

在读到此处构造的形式定义，并且重新比照“距离公理”以后几乎无不做出由衷赞叹：这样的

“抽象化”太精致了，能够将许多基本数学概念“无所限制”地用于一切需要使用数学表述的地

方，在数学的这样一种“统一化”进程之中，让人们充分感受那种“统一、和谐”的科学美。
然而，根本类同于 Ｍ．Ｐａｓｃｈ关于几何学最初提出的“朴素公理化”思想，任何有意义的概

念只可能渊源于经验事实之中，并且，由此而赋予相关抽象概念以“恰当、稳定、明确”，并且本

质上也因此而变得“深刻”的内涵。距离并不仅仅存在于“纯粹意念”之中，它真实刻画了某种

具有确定物理意义或者几何意义的基元概念。尽管存在距离的不同量度方法，但是，正如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以他惯 常使用的“直觉思维”而提出的“钢尺”概念一样，不可能改变距离的本质内

涵。并且，现代数学通常所说，对几何空间任意两点ｘ，ｙ之间距离ρ（ｘ，ｙ），需要普遍遵循“距

离三公理”要求，即

ρ（ｘ，ｙ）＝０→ｘ＝ｙ
ρ（ｘ，ｙ）＋ρ（ｙ，ｚ）≥ρ（ｘ，ｚ）

ρ（ｘ，ｙ）＝ρ（ｙ，ｘ
烅
烄

烆 ）
显然，这些关于距离概念而构造的基本属性，渊源于对“距离”属性的一种抽象。但是，作为一

种有意义的描述，距离只可能逻辑地属于“拥有距离”的几何实体，以吻合一切形式系统必须共

同遵循的“存在原则”。并且，因此而使得几何图形变换中的距离变换被相应赋予确定性意义。
任何脱离“几何实体”的基础，将距离公理“空泛化”的人为认定最终必然导致逻辑紊乱。

也就是说，对于现代数学通常所说的“距离公理”，仍然需要满足一切“性质或形式表述”必

须满足的“存在原则”，即相应存在如下所示的特定逻辑关联：

Ｓｄｉｓ〉〉
－ ρ（ｘ，ｙ）＝０→ｘ＝ｙ

ρ（ｘ，ｙ）＋ρ（ｙ，ｚ）≥ρ（ｘ，ｚ）

ρ（ｘ，ｙ）＝ρ（ｙ，ｘ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Ｓｃｏｎｔ （１５．８．１）

它明确表示：“距离公理”只可能逻辑地隶属于拥有“距离”的连续空间Ｓｃｏｎｔ。与连续空间不同，
离散空间Ｓｄｉｓ不可能拥有也无需服从“距离公理”。当然，作为一个自明的简单事实，“距离公

理”并不能对“距离”构成一种“充分性”描述，或者说它不可能与 Ｈｉｌｂｅｒｔ针对任何一个“合理

陈述”必须满足的“完备性”要求保持一致，充其量只能视为“距离属性”某种“必要性”描述。因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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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经典“距离公理”所作的那种“抽象”即使对于原概念是真实的，但是，这样一种仅仅根据某

一个“约定论者”的简单意念而“抽象”出来的真实，本质上没有任何意义。
不仅如此，任何只能渊源于“人为意念”的概念缺乏“有限论域”的确定性约束，最终必然导

致认识悖谬或处于逻辑紊乱之中。事实上，如果重新考察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Ｒ３ 内某一个确定

几何域Ｖ 中的离散集合

Ｓ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ｘ，ｙ，ｚ，…）∈Ｖ Ｒ３

人们显然可以看到：对于“内、外以及边界”这样一些拓扑学的概念，它们并不属于离散集合

Ｓｄｉｓｃｒｅｔｅ本身，在逻辑上，这些以“极限和连续性”的存在为逻辑前提的概念仍然只可能隶属于连

续空间Ｒ３包容该离散集合的体积域Ｖ。当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与“距离、邻域”等基

本概念严格保持逻辑一致的“开集”或“闭集”的概念，被人为强加于离散集合是完全无理的。
当然，据此而定义的“拓扑空间”必然隐含着逻辑悖论。

也就是说，对于拓扑学著述必须提出的第一基元概念，即在如下所示作为“拓扑”形式定义

的一般性的拓扑公理中：

ＵｉＪ｜→∩
ｉ
ＵｉＪ　ｉ∈ （１，２，…，ｎ）

ＵｉＪ｜→∪
ｉ
ＵｉＪ　ｉ∈ （１，２，…，∞

烅
烄

烆 ）

如果作为前提概念的“开集”和“闭集”无从定义，那么，以它们为基础的“拓扑”又如何定义呢？

同样，只要稍作“独立”和“真正严格吻合于逻辑”的认真反思，而切切不要作顶礼膜拜式的盲

从，更不能将“缺乏独立思考的认知敏锐”误认为“聪慧过人”，那么，完全不难逻辑地推知：作为

拓扑公理的一个必要补充陈述的 ＤｅＭｏｒｇａｎ定律的存在，仍然需要自身得以存在的前提条

件，而绝对不可能像现代数学家“有意无意”误导的那样，将其视为“无所约束”普遍性真理①。
任何形式系统只可能逻辑地从属于某一个特定的“理想化”对象，否则，形式系统乃至形式

系统之中的所有形式量自然沦为“空言性”陈述，而且由此而陷入逻辑悖论之中。正因为此，一

个形式系统只要在“逻辑主体”前提认定上出现认识错乱，必将导致整个陈述体系的逻辑紊乱。
值得重复提醒那些只能以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也不屑一顾的“约定论”乃至“独断论”作为唯一认

识基础的现代数学家们，需要切实懂得任何一个“平凡人”都不难懂得的基本道理：不仅仅一切

“特定性质”只能逻辑地隶属于某一个特定的“理想化”实体，而且，属于该理想化实体的“全部

性质”构造了一个“不容分割”的整体。任何将“属性整体”中的某一个“特定”性质分割出来，构

造某一个被人为赋予“独立、普适意义”概念的企图，都完全违背了这样一个十分平常、普通的

基本理性认识，最终必然导致彻底逻辑紊乱。当然，根据同样的道理，目前的拓扑学需要被视

为一种简单的形而上学，不仅仅自身深刻蕴涵逻辑悖论，还因为“有意无意”地掩饰现代数学体

系中大量逻辑悖论的真实存在。

１５．８．２　现代数学体系中普遍存在的认识逻辑倒置

任何真正逻辑的，必然是自然的，并且最终一定容易为人们“逻辑———理性地”予以接受。
几乎可以断言：任何一种曲意复杂化和曲意晦涩的形式表述，必然隐含形形色色的逻辑悖论。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之所以将这样一种认识不当称为“有意无意”的误导，是的确无法让人们相信：在许许多多的专业数学工作者中，竟然没

有一个人意识到或碰到在将ＤｅＭｏｒｇａｎ定理视为一种“公理化”逻辑前提时，必然存在可能导致逻辑悖论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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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２０世纪的数学突然变得如此庞杂、晦涩的同时，却真实地掩饰一些职业数学家在诸

如“集合论悖论”、“双旋度Ｐｏｉｓｓｏｎ方程”等许多素朴、自然的，看起来毫无抽象，然而实实在在

的数学基本命题无能为力的无奈和尴尬。
真正符合逻辑的数学，相关的逻辑推理过程必然是流畅、严密乃至自然的，无需也完全不

容将任何“人为约定”注入逻辑推理的过程之中。事实上，添加任何人为约定，必然成为对逻辑

的彻底否定。而且，正如一再指出的那样，现代数学体系之所以最终出现“否定逻辑”这样一种

反常事实，其原因同样并不复杂和深奥，只是渊源于对一个简单、平凡事实，即对一切形式系统

以及形式系统所定义的性质特征必须服从的“存在原则”或“主体原则”的根本违背。或者说，
当现代西方科学世界以一种幼稚的自大，期望构造“无论域”限制的“普适真理”系统，将那些永

远只可能条件存在的形式系统置于“独立于一切特定对象”的前提位置的同时，已经自然地走

到这个“宏大然而过分幼稚”理想的对立面，陷入悖谬之中。
事实上，也只是这样一个浅显、朴素、自明，然而不容悖逆的基本道理，在主要由西方学者

凭借纯粹无理的“约定论”乃至“独断论”假设，希图“创造出”一种“无论域限制”的“大一统”的

现代数学体系的时候，几乎在所有相关的基本概念的认识上都前提性地存在着“逻辑倒置、因

果颠倒”的问题。
例如，此处首先重新考虑现代理论物理中被赋予一种特别地位的“对称性（Ｓｙｍｍｅｔｒｙ）”分

析。根据形式逻辑，需要对某一个特定研究对象做出某种“前提性”的理想化认定，如

Ａｎ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ｏｂｊｅｃｔ∶ｆ（ｘ，ｙ，ｚ，…）∈Ｄ


Ｏｉｄｅａｌ〉〉ｆ（ｘ，ｙ，ｚ，…）∈Ｄ （１５．８．２ａ）
显然，此处针对理想化实体Ｏｉｄｅａｌ所构造的形式定义，与式（１５．２．６）所示，在重新讨论集合论时

所提出的一个经过“修正”后的“概括原则”表述完全一致。与经典的概括原则不同，此时的性

质ｆ（ｘ，ｙ，ｚ，…）需要被预先定义于某一个确定的“有限论域Ｄ”之中。
继而，根据针对该理想化形式定义以及正确逻辑推理必须服从的“主体原则”，可以采用演

绎逻辑的方法推导出这个理想化实体拥有的“对称性”特征。假设所有独立单称性特征构造的

集合形式地记为｛ｓｉ｝，那么，需要存在如下所述的确定逻辑关联：

Ｏｉｄｅａｌ∶ｆ（ｘ，ｙ，ｚ，…）∈Ｄ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Ｓ＝ ｛Ｓｉ｝〈〈Ｏｉｄｅａｌ∶ｓｉ＝ａｋｉｎｄｏｆ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１５．８．２ｂ）
也就是说，一旦对被描述的对象做出具有确定形式意义的“理想化”界定，那么，属于该理想化

对象的不同对称性特征在逻辑上自然相应得到“明确”认定。
与此同时，如果确信另一个几何实体Ｏ同样能够满足上述的对称性特征，那么，相应存在

一种“可能性”判断，即

Ｓ＝ ｛ｓｉ｝〈〈Ｏ

｜→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Ｏ∶Ｏｉｄｅａｌ （１５．８．２ｃ）
或者说，此时人们可以做出的仅仅是一种推测，给定的几何实体“可能”吻合于最初定义的那种

理想化几何实体。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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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相关讨论严格限制在给定论域Ｄ 中，并且，此处所述的对称性特征对理想化几

何体的认定被赋予“充分性”意义，那么，如果确信某一个几何实体Ｏ 能够满足上述的对称性

特征，则相应存在

Ｓ＝ ｛ｓｉ｝〈〈Ｏ∈Ｄ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Ｏ∶Ｏｉｅａｌ （１５．８．２ｄ）
此时，可以从形式特征判断是否吻合最初给出的“理想化”定义。

事实上，当仅仅考察未知物质对象的几何特征的时候，以上关于“对称性”的分析具有一般

性意义。并且，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将伴随探求未知物质世界的整个过程。
但是，与此同时，仅仅作为一种过分简单、自明的基本判断：绝对不允许将任何“形式表述”

的“对称性”特征“泛定”化，成为脱离确定几何实体的某种“纯粹抽象意义”的存在。例如，考虑

到理想化“质点”并不存在真正属于质点自身的动量矩，当然，相应不可能存在反映“旋转对称

特征”并被赋予“独立”意义的动量矩定理；同样，对于“几何上无形”的电磁场而言，无需讨论与

动量、动量矩相关的一切论题，与其对应，能量分析相应成为“直接讨论电磁场”的唯一合理途

径。但是，正是对这样一些看起来“简单、素朴、自然”的理性认识的根本违背，现代理论物理的

许多基元概念陷入前提性的认识悖谬之中，使得理论物理研究者最终不得不公然抛弃逻辑。
在纯粹的“约定论”基础之上，整个现代数学在变得“过分繁杂”以及追逐“过分抽象”的同

时，必然陷入空乏和悖谬并存之中。并且，从最基本逻辑的角度考虑，所有逻辑紊乱几乎无一

不是渊源于对“拥有性质的几何实体和从属于几何实体性质的不同逻辑关联”的认识颠倒。下

一章关于“现代微分几何”的重新分析，将要论及张量的形式定义以及相关判断隐含逻辑悖论

的问题。此处，不妨以此为例，针对现代数学在“逻辑主体和从属性质”之间普遍存在的认识颠

倒再作简单分析。
人所共知，张量的本质内涵在于该形式量内蕴的“客观性”意义，以及作为一个复杂形式量

相应存在的“整体性”特征。为了能够“定量”地刻画张量的数学性质，必须引入坐标系作为相

关的“量度”工具。工具的选择是任意的，原则上决定于研究者的主观意志。因此，作为“客观

量”的一种标志性特征，张量的本质内涵在于也仅仅在于与坐标系选择无关的独立性。如果以

Ｔ 示意地表示一个任意阶的张量，那么，张量内蕴的“客观性”本质可以大概表示为

Ｔ〈〈｛ｘ，ｙ，ｚ｝∶｛ｘ，ｙ，ｚ｝ａｎｙ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１５．８．３）
也就是说，张量并不属于任何坐标系。据此，可以逻辑地推导出隶属于不同特定坐标系的不同

个性特征。事实上，如果以二阶张量Ｔ为例，那么正如人们熟知的那样，对于任意给定的仿射

坐标系，二阶张量的一般形式为

Ｔ＝Ｔｉｊｅｉｅｊ ＝Ｔｉｊｅｉｅｊ ＝Ｔｊ
ｉｅｉｅｊ ∈ａｆｆｉｎ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１５．８．４ａ）

于是，在一些关于张量的现代著述中，往往将二阶张量Ｔ直接与一个“二重线性函数”之间形

式地构造了确定逻辑关联①

Ｔ∶Ｖ×Ｖ →Ｒ∶（ｕ１，ｕ２）｜→Ｔ（ｕ１，ｕ２）∈ａｆｆｉｎ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１５．８．４ｂ）
并且，直接以此作为二阶张量的形式定义。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关于二阶张量的这个形式定义，参照郭仲衡著《张量（理论和应用）》广义ｒ阶张量一个完全相仿的形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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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考虑张量场的微分运算问题。事实上，与张量自身的“客观性本质”一致，对于给定

空间域中某一个张量性质量分布 “不均匀程度”的描述同样需要具有“客观性”意义。也就是

说，用以刻画张量分布不均匀性程度的“梯度”算子，同样属于被赋予“客观性”意义的算子。等

价地说，梯度算子必须具备“独立于坐标选择的不变性”基本特征。当然，也只是因为此，如果

给定空间域Ｖ 中存在某一个不均匀分布的向量场ｕ（ｘ），那么

ｕ（ｘ）〈〈
－
｛ｘ，ｙ，ｚ｝

→ 　　　　（ｘ∈Ｖ ∩ ｛ｘ，ｙ，ｚ｝～ａｎｙ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ｕ〈〈
－
｛ｘ，ｙ，ｚ｝

（１５．８．５ａ）

也就是说，向量场的梯度场ｕ仍然属于张量性质的客观量，独立于任何坐标系的选择。并

且，在仿射坐标系中，相应存在

ｕ（ｘ）＝ｕｊ

ｘｉｅｉｅｊ　 ∈ａｆｆｉｎ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１５．８．５ｂ）

从而与式（１５．８．４）关于二阶张量所作习惯性认定保持一致。但是，坐标系的选择是完全人为

的。人所共知，在曲线坐标系中，向量场梯度场的形式表述是

ｕ（ｘ）〈〈
－
｛ｘ，ｙ，ｚ｝

→ 　　　　（ｘ∈Ｖ ∩ ｛ｘ，ｙ，ｚ｝～ａｎｙ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ｕ＝ ｕｉ

ｘｊ＋Γｉ
ｊｋｕ（ ）ｋｅｉｅｊ∶｛ｘｉ｝～ｃｕｒｖｉ．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

（１５．８．５ｃ）

其中，Γ为人们熟知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显然，对于曲线坐标系中向量场梯度场ｕ的分量表

述而言，它得以存在的基础仍然只是向量场ｕ自身的客观性意义。并且，还可以逻辑地推知：
尽管关于ｕ所给出的（１５．８．５ｂ，ｃ）两式在具体的分量表述形式上差别如此之大，但是，作为

不同分量集合“整体”所表述的数学内涵却没有任何本质意义上的差异，同样用以表现一个完

全相同的并且具有“客观性”意义的复杂量。当然，作为另一个显然存在的事实，向量场梯度场

ｕ在曲线坐标系中的分量表述形式，并不满足通常式（１５．８．４）所述那种“线性变换”关系。
于是，在现代张量分析乃至现代微分几何中，从张量的“线性表述”基础出发，针对向量场

梯度场ｕ习惯做出的那种“形式认定”完全不当的或者说根本不存在

ｕ（ｘ）∶ｕｉｅｉ｜→ ｕｉ

ｘｊｅｉｅ（ ）ｊ

→
×

　　　　　（ｘ∈Ｖ ∩ ｛ｘ，ｙ，ｚ｝～ａｎｙ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ｕｉ

ｘｊｅｉｅ（ ）ｊ 〈〈
－
｛ｘ，ｙ，ｚ｝

（１５．８．６）

也就是说，不能因为某一个复杂量呈现一种“表观”意义上的线性形式，就可以逻辑地断言该形

式量的整体必然是张量。
而且，对于向量场梯度场ｕ这样一个客观量而言，不同形式的分量表述同样只可能“整

体”意义地存在着。如果将其中的某一个部分从整体中分割出来，那么，这个被分割出来的部

分通常也就失去了存在意义。例如，对于式（１５．８．５ｃ）所述，定义于曲线坐标系中向量场梯度

场ｕ的形式表述，相应存在

ｕ（ｘ）〈〈
－
｛ｘ，ｙ，ｚ｝∩ ｕ＝ ｕｉ

ｘｊ＋Γｉ
ｊｋｕ（ ）ｋｅｉｅ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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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ｕｉ

ｘｊ＋Γｉ
ｊｋｕ（ ）ｋｅｉｅｊ〈〈ｕ∩ 

－
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ｕｉ

ｘｊｅｉｅ（ ）ｊ
（１５．８．７ａ）

进一步说，对于给定空间域Ｖ 中的任何一个向量场ｕ（ｘ），如果使用曲线坐标系｛ｘｉ｝表示，那

么，分量集合 ｅｉｅｊｕｉ

ｘ｛ ｝ｊ 仅仅是作为“整体意义”而存在于“客观量ｕ”中，一个只能依赖坐标

系的不同选择而处于变化之中的“部分量”表述，因此，该部分量不具任何“独立”的存在意

义，即

ｕ（ｘ）∈Ｖ ∩ ｛ｘｉ｝∶ｃｕｒｖｉ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
　　｜→

 ｕｉ

ｘｊｅｉｅ（ ）ｊ ∶〈〈（ｕ∩ ｛ｘｉ｝）
（１５．８．７ｂ）

式中，逻辑符号“〈〈”仍然用以表示“从属于”的意义，表示该“部分量集合 ｅｉ，ｅｊ，ｕ
ｉ

ｘ｛ ｝ｊ ”不仅仅

依赖“客观性量”ｕ，还逻辑地决定于人们对坐标系的“主观”选择。毋庸置疑，在任何科学陈

述之中，这样一种形式量的存在除了导致逻辑紊乱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继而，作为一种特例以及上述一般结果的自然推论，当讨论某一个给定曲面ＳＶ 上的向

量场ｕ（ｘ），ｘ∈Ｓ分布的时候，几乎立即可以推断

ｕ（ｘ）∈ＳＶ ∩ ｛ｘｉ｝〈〈Ｓ
　　｜→

 ｕｉ

ｘｊｅｉｅ（ ）ｊ ∶〈〈（ｕ∩ ｛ｘｉ｝）
（１５．８．８）

也就是说，此时的“部分量集合 ｅｉ，ｅｊ，ｕ
ｉ

ｘ｛ ｝ｊ ”仍然只可能是“客观性量”ｕ中的一个部分；

并且，由于还依赖对曲面Ｓ上坐标系的“人为”选择，这个部分量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显然，

根据逻辑也仅仅根据逻辑，任何以该“部分量集合 ｅｉ，ｅｊ，ｕ
ｉ

ｘ｛ ｝ｊ ”为前提的“后续”推理，最终

只可能陷入形形色色的逻辑悖论之中。
对照以上所述，对于那个只可能建立在“约定论”上、一个称之为“现代微分几何”的陈述系

统，人们不难对其思维基础的合理性进行重新考察。事实上，当这个陈述体系的构造者只能以

曲面Ｓ上不具任何“客观性”意义、本质上无法“独立存在”的“部分量集合 ｅｉ，ｅｊ，ｕ
ｉ

ｘ｛ ｝ｊ ”作为

相关“思考”的根本出发点，并且，需要借助一种依赖“纯粹想象”而得到的“线性关系（必须注

意：任何‘曲’必然逻辑地意味着对‘线性’构成完全否定）”作为构造该陈述系统的形式基础，定

义曲面一点处、由作用于该点处任意切向量的“全体线性函数ｄｆ”所构造的“切空间Ｔｐ”的时

候，即

Ｔｐ∶〈［γ］，（ｄｆ）ｐ〉　γ∈Γｐ ∩ｐ∈Ｓ
式中，γ∈Γｐ，表示曲面上覆盖ｐ点的任何光滑曲线。那么，不难发现，这个作为整个“现代微

分几何”重要基础的“切空间”概念，不仅仅属于一种纯粹“独断论”意义上的人为假设，根本否

定了任何“形式系统、属性”必须严格遵循的“存在性”原则，而且还由于这个陈述系统的构建者

无力形成一种“理性”意识，认识到曲面Ｓ上根据给定的向量分布，即ｕ（ｘ），ｘ∈Ｓ，相应构造的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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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量集合 ｅｉ，ｅｊ，ｕ
ｉ

ｘ｛ ｝ｊ ”不具任何“确定性”意义，仅仅属于“客观量”ｕ，依赖曲面上不同

“坐标网络”的人为选择而处于“不确定变化”之中的“部分”量。因此，作为现代微分几何形式

基础的“切空间”概念，仅仅属于一种完全“虚幻意义”的存在，没有任何确定性意义，即

ｕｉ

ｘｊｅｉｅ（ ）ｊ 〈〈（ｕ∩ ｛ｘｉ｝）

　｜→


－
Ｔｐ∶〈［γ］，（ｄｆ）ｐ〉　γ∈Γｐ ∩ｐ∈Ｓ

（１５．８．９）

当然，对于使得从头至尾都只可能存在于“人为想象”中的现代微分几何，本质上根本失去了存

在意义①。
其实，当包括数学在内的现代自然科学已经完全抛弃逻辑的时候，逻辑却完全独立于“一

切约定论者”的主观愿望，自始至终地真实存在着，并且，同样完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

移，真实地制控着人们的陈述系统。因此，当人们凭借“桌子、椅子、啤酒瓶”这样一种完全荒诞

不经的“独断论”回避集合论基础中真实存在的逻辑悖论，从数学基础开始就完全违背了任何

形式表述系统必须严格遵循的“存在原则”以及一切合理推理必须无条件满足的“主体原则”的

时候，除了以上所述的问题以外，在诸如“非线性算子理论”、“孤立波分析”等许多方面都存在

认识的严重逻辑倒置，以及由此而引起种种认识悖谬和紊乱。

１５．９　物质第一性原则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或许反复重申这样的理念已经显得纯属多余。但是，正是只为了重复这样一个“自然、素

朴”的理性意识：对于被西方科学世界人为地变得“十分复杂、抽象和晦涩”的现代自然科学体

系，并且当这个陈述系统已经完全反常地“彻底抛弃了逻辑”的时候，其实，所有问题并不复杂，
导致认识反常的症结归结于：对“性质仅仅逻辑地隶属于拥有该性质的理想化实体”这样一个

本来应该“十分简单、平常和自明道理”的根本违背。渊源于基元概念的认识不当，一个本应简

单的认识系统只能依赖于“神学意识”或者通常所说的“第一性原理”掩饰到处存在的逻辑

悖谬。
当然，与其一致，仍然值得重申：对于包括数学在内的整个自然科学体系，“物质第一性”原

则绝对不能体会为一种“精神”信仰，而只是逻辑地依赖于一切合理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逻辑

自洽性”基本原则。或者说，在仅仅局限于以“物质世界”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研究

中，提出“物质第一性”原则，只是为了使用“无歧义”科学语言，并且，保证所有科学陈述之间严

格“无矛盾”的逻辑必然。并且，也正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之上，可以明确指出：作为两个互为依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① 当然，也仅仅于此，对于下一章与“现代微分几何”相关的分析所指出大量逻辑悖论的存在才可能形成真正理性的意识。
同样，人们才可能理解，为什么一些诚实的“现代微分几何”研究者会提出“逻辑相容是绝对不可能真正实现”的根本原

因。事实上，Ｌａｎｄａｕ所述“数学严谨性只是自欺欺人”的断言，不仅仅属于现代理论物理，而且，随着２０世纪“物理学几

何化”思潮的涌现以及数学基础一系列逻辑悖论的真实存在，还必然属于数学自身。任何违背“存在原则”、缺失“逻辑

主体”制约、只能渊源于“主观随意想象”的陈述系统，最终只可能陷入悖论和荒谬之中。因此，需要以一种科学的真诚，
再次告诫至今主要由西方学者所把持的现代主流科学社会：应该切切实实研究前人遗留下来没有解决的实实在在问

题，不要在“否定逻辑”的同时，却自我陶醉于“独断论”的纯粹自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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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互为补充的普遍准则，“物质第一性原则”和“逻辑自洽性原则”可以视为同一事物的辩证统

一，它们共同构造了一个“被赋予客观性基础、逻辑相容，同时只是有限真实、条件存在”的自然

科学体系得以存在的全部基础。

１５．９．１　自然科学“物质第一性原则”与形式系统“存在原则”的逻辑一

致性

　　在全书的第一部分，首先向人们昭示这样一个基本理念，恰恰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构造独立于一切

特定物质对象的普适真理体系的妄想完全相反，任何合理的自然科学必须懂得严格自律，需要

满足如式（４．３．１）所描述，属于自然科学体系的另一个“普遍”认识模式。如果重新使用本章所

引入的“逻辑从属于”符号“〈〈”，那么，这个用以描述物质世界的“普遍模式”可以更为准确地表

示为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ｉｎ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ｕｒ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ｒｅ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ｏｒｌｄ

ｆｏｒｍａｌ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ｎｂｏｔｈ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
→

ｅｃｔ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Ｔ）Ｔ∶ｔｅｎｓｏｒ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


ｓｔｅｍ
０

Ｔ∈Ｓｐｈ Ｒ
烅
烄

烆 ３
〈〈ｔｈｅ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１５．９．１）

它再次明确地指出：与整个自然科学体系只可能逻辑地从属于“自存”物质世界严格保持逻辑

相容，任何一个特定的、并且必须使用“与坐标系选择无关”的张量所构造的形式系统，同样只

可能逻辑地隶属于某一个“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
那么，如果针对这个“普遍模式”构造一种“约束”映射，将其限制在仅仅作为“逻辑推理工

具”而存在的“数学”论域之中，那么，对于任何一个借助于ｆ（ｘ１，…，ｘｎ）表述的抽象形式系

统，与某一个表示为Ｓｉｄｅａｌ的逻辑主体之间，必然存在如下所示特定逻辑关联：

ｆ（ｘ１，…，ｘｎ）〈〈Ｓｉｄｅａｌ∩Ｓｉｄｅａｌ〉〉ｆ（ｘ１，…，ｘｎ） （１５．９．２）
于是，抽象形式系统需要满足的“存在原则”和自然科学陈述中的“物质第一性原则”处于严格

逻辑相容①。
作为现代“数学直觉主义”的构建者，Ｂｒｏｕｗｅｒ曾经凭借他的“直觉”感悟，深刻提出“逻辑

绝不是揭示真理的可靠工具，用其他方法不能得到的真理，用逻辑同样不能推导出来”这样一

种朴素的真理意识。并且，他还以一种明确的语言，首次指出需要将数学描述建立在“构造对

象”的前提性确认上的理性意识。他所说“构造性”对象的前提确立，逻辑地意味着形式表述相

应存在“有限论域、存在条件、有限真实性”等基本问题，从而对西方科学世界本质上以舍弃逻

辑为代价的“普适真理体系”的追求构造了根本逻辑否定。十分遗憾的是，Ｂｒｏｕｗｅｒ没有能够

理性地意识到所有这一切恰恰源于“逻辑”，源于需要对“从属于”和“拥有”这样两种完全不同

逻辑关联做出区分，反而使得他最终走上“否定逻辑”的道路。
并且，与Ｂｒｏｕｗｅｒ所提出的“构造性对象”逻辑前提保持一致，数学或者逻辑推理本身并

不能告诉人们比前提更多的对象。以“构造性对象”为基础的形式系统，逻辑地隶属于这个特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或许还需要再次明确指出：此处的一切陈述都仅仅源于“逻辑”，并且，不讨论也不关注“物质的本原是什么”，以及“什么

是生命”乃至“什么是神”这样一些本质上超越一般自然科学研究范畴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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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理想化实体的同时，还应该是该理想化实体的逻辑必然。当然，如果数学自身都抽掉或者

放弃了“逻辑相容性”准则，数学已经不复存在。相反，因为人们总是习惯和自然地将数学与理

性、逻辑联系或者等同起来，所以一个否定了逻辑的数学将成为一切反常意识的掩蔽所，对理

性和逻辑形成更大破坏。

１５．９．２　关于“非Ｅｕｃｌｉｄ几何”等相关数学理念的附加评述

可以相信，随着自然科学研究中“物质第一性原则”以及与其保持逻辑相容关于形式系统

的“存在性原则”的明确提出，形式系统或者某些特定的公式、公理、属性只能被置于一种“从属

性”的地位，逻辑地决定于它们所描述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从而与目前自然科学体系中以“公理

化假设（姑且不论那些完全无理的‘独断论’假设）”作为逻辑前提的普遍认识完全背道而驰。
当然，这样一种认识的彻底颠倒，必然对数学研究本身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长期以来，根据Ｅｕｃｌｉｄ的《几何原本》，Ｅｕｃｌｉｄ所说的五大公设成为几何学的全部基础。
只是自１９世纪初期，人们提出可以删除第五公设即平行公理，而其余的基本公设可以构成另

一个“公理化”体系，并且在此基础上构造了称为“非Ｅｕｃｌｉｄ几何”的陈述系统。其实，如果人

们真的形成一种“稳定”的理性意识，能够真正接受形式系统的“存在性”原则，承认“性质”只可

能逻辑地从属于“理想化”实体，不可能成为脱离实体的“空乏”陈述的时候，那么，人们可以发

现，一系列习惯认识真实地存在着如何重新严格化的问题。
无可非议，从人类历史“深化认识真实历程”的“认识论”角度考虑，的确真实地存在着如何

从“基本公设（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ｓ）———本质上对应于一系列基本理性意识的逻辑前提”出发，相应构造

一个称之为“几何学（Ｇｅｏｍｅｔｒｙ）”的理性陈述系统的问题，即

（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ｓ）→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１５．９．３ａ）
但是，从知识系统的本原或者纯粹形式逻辑的角度考虑，确定性的认识依然需要逻辑地从属于

“理想化实体”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仍然需要按照的形式系统必须普遍遵循的“存在性”原

则，进行如下所述的重新整理：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ｂｏｄｙ→ （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ｓ）〈〈Ｔｈｅ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ｂｏｄｙ（１５．９．３ｂ）
它明确表示：对于“几何体（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ｂｏｄｙ）”的认定是必要前提，在此基础上，继而才可能进

一步提出只允许逻辑地从属于那个“不可缺省（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几何体的一系列基本公设。因

此，上述两种推理结构表面上看似完全相反，但是，它们并不矛盾，因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并不

相同。当然，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只有当相关陈述系统完全独立于不同研究者的不同“主观”意

志，或者相应被赋予了与不同具体研究者无关的“客观性”基础的时候，原则上才可能成为具有

“合理性”的陈述。
在这个意义上，并不能像许多西方哲学家通常认定的那样，将Ｅｕｃｌｉｄ公设称为属于“纯粹

主观思维范畴”的某种“理性”意识，并且视为“人的天赋”使然。其实，这些公设仍然并且必须

逻辑地隶属于特定的研究几何实体。进一步明确地说，如果认真考察Ｅｕｃｌｉｄ公设，其实它们

只不过反映了对现代人所说“Ｅｕｃｌｉｄ几何空间”中，关于“点、线、圆弧”等这样一些“最基元概

念”构造的理性认识。等价地说，如果从“知识系统”和“知识系统所描述特定抽象对象”的逻辑

关联，而不是从人们如何思考的“主观意识”角度考虑，那么，仍然存在如下所示的“隶属”关系：
（５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ｓ）〈〈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ｓｐａｃｅ （１５．９．４）

因此，人们可以说，Ｅｕｃｌｉｄ所提出的基本公设是“合理”的，本质吻合于这个陈述系统需要描述

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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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基元几何体”的客观性属性。并且，如果给定论域中任何较为复杂的几何体都可以视

为这些基本单元的某种叠合的时候，仍然不允许违背这些最基本的认定。
基于同样明显的朴素真理，所谓“非Ｅｕｃｌｉｄ几何”绝对不是真正源于“纯粹心智”的创造。

如果相关陈述系统是合理的，那么，相应只可能存在

？∶（４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ｓ）〈〈Ｎｏｎ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ｓｐａｃｅ （１５．９．５）
而且，当出现于１９世纪的这个陈述系统指出无需也不能服从“平行公设”的时候，其实人们不

难发现，在关于“线”的形式认定上隐含着“偷换概念”的问题。对于任意给定的曲面，其上根本

不可能存在被赋予了确定内涵的那种“直线”。当然，也正因为此，正如下一章相关分析将要看

到的那样，建立在“约定论”上的现代微分几何充满逻辑悖论。
而且，如果考虑到任何曲面都“包容”于某一个平直空间中，那么，如果需要将曲面几何相

应构成一个独立陈述体系，那么，在逻辑上同样相应存在如下所示的包容结构：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ｓｐａｃｅＮｏｎ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ｓｐａｃｅ （１５．９．６）

也就是说，一个真正“合理”的曲面几何，原则上总可以从平直几何逻辑地推导出来，从而保证

一切有意义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逻辑相容性”。
当然，过分渲染所谓“曲空间”中的“Ｒｉｅｍａｎｎ微分几何”没有任何本质意义。更何况，渊源

于Ｇａｕｓｓ在构造那个最初“素朴意义”上的“微分几何”的时候在一系列基元概念上隐含的逻

辑不当，只能建立在“约定论”乃至纯粹“独断论”上，相应缺乏确定“理想化实体”约束和制约的

现代微分几何必然到处充斥逻辑悖论。
总之，当现代的主流科学社会不得不以一种“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方式，已经彻底抛弃

了逻辑的时候，人们恰恰需要形成这样一种“理性判断”意识：西方科学世界在认识论上真实存

在的逻辑紊乱，其实是一个彼此关联着的不当认识整体。将只可能“条件存在”的性质极其反

常地置于拥有性质的“抽象逻辑主体”之上，这样一种认识颠倒几乎同时出现在“数学、理论物

理乃至西方哲学”等几乎所有的不同学科，导致一系列基元概念处于前提性的认识不当之中。
也就是说，如果只是从“理性 ——— 逻辑”的角度考虑，那么，对于目前主要由西方人构建的知

识体系（注意，它并不是人类知识体系的全部）而言，一切问题本原仍然只是因为逻辑推理的不

当，均渊源于一系列最基本、最简单、最朴素认识上大量存在的逻辑错乱。任何庞杂紊乱、晦涩

难懂，都真实地源自认识者自身的逻辑混乱。那些本来简单、自明的问题，恰恰由于自诩聪明

者的逻辑紊乱而人为地复杂化了。但是，如果从“思维习惯”或者不妨从“心理学”的角度考虑，
那么，之所以最终出现曾经对形式逻辑做出许多开拓性贡献的西方科学世界首先抛弃逻辑的

反常现象，则还应该归咎为西方科学世界中长期存在“穷尽真实、构造真理”这样一种“过分盲

目自大、不无过分简单幼稚”的好大喜功欲望。任何对于“天才、天赋”意识的无限制吹捧，必然

导致违背任何真理意识必需的“客观性”基础。因此，对于西方世界的主流科学社会而言，的确

切实存在意识修养方面如何进行深刻自我反省的问题。
正因为此，尽管１９世纪末的Ｃａｎｔｏｒ构造一个“无限制”集合论的简单愿望，最终导致现代

数学基础处于严重逻辑悖论之中，但如果从思想基础考虑，并不应该仅仅指责Ｃａｎｔｏｒ本人。
构造“无限制真理体系”的思想，属于西方科学世界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痼疾。相反，不仅仅根

据形式系统“存在原则”重新构造的“修正集合论（注意，绝对不是自欺的公理化集合论）”，仍然

可以成为建立现代数学的可靠基础，而且，正是Ｃａｎｔｏｒ本人最早提出“集合论悖论”问题，公开

对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提出了置疑和批判。并且，当他诚实而尖锐地指出“概括原则太大”以及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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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原则则需要暗合于相容性”这样两个“彼此逻辑相容”的基本判断的时候，Ｃａｎｔｏｒ的认识

应该恰恰是深刻、中肯或者切中要害的，本质上与形式系统必需的“存在原则”保持一致。当

然，对形式系统“自觉做出限制”的理性意识，完全不可能得到那个“浮躁狂妄、急功近利”的西

方主流科学社会的重视。因此，虽然Ｃａｎｔｏｒ本人最终没有能够将他基于一种“直觉意义”上的

洞见，借助形式语言加以完整表述出来，但是，Ｃａｎｔｏｒ那种特有的诚实、自省和谦虚，始终值得

每一个后继者的深深尊重和敬仰。自然科学研究中，诚实始终远比智慧更为根本。
当然，无视Ｃａｎｔｏｒ具有启示意义的自我检讨，拒绝Ｂｒｏｕｗｅｒ针对“公理化思想”所作入木

三分的深刻批判，反而以一种难以想象的蛮横、荒唐、无理，公然提出“桌子、椅子、啤酒瓶”这样

一种“指鹿为马”的“现代独断论”思想，充分表达了对逻辑、理性一种无以复加的蔑视和难以容

忍的践踏、歪曲，从而与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承认矛盾、抛弃逻辑、崇尚神学”的大量反常存

在互为呼应。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可以坚信：许多诚实、严肃的科学工作者一旦

真正意识到“独断论”对逻辑和理性的极大摧残，意识到建立在“独断论”基础之上的现代数学

体系真实面对“自否定”的深刻危机，那么，一个能够也必须以“逻辑相容性”为内核，建立在“理

想化实体”的确定性基础之上，尽管抽象但是并不晦涩难懂的新数学体系，必将重新出现于人

类深化认识的历史进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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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５章　以“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数学面对“自否定”的重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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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 关于“广义相对论”的一个导引性评述

　　在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经典天体力学通常被定义为研究“天体运动和形状”的学科。此

处所说的运动，泛指天体质心在空间的移动以及天体绕其质心转动这样两部分力学运动，而关

于天体形状的问题则主要研究天体内部质量密度的分布结构。但是，对于需要建立在“广义相

对论”之上的引力论或者现代天体物理学，除了“运动和形状”以外，天体之上到底还存在什么

样的“物理实在”必须依赖于“时空变换”进行研究呢？

人们通常指出，“广义相对论”作为牛顿（Ｎｅｗｔｏｎ）引力理论一种必然发展，它的基础是“狭

义相对论”和“现代微分几何”。但是，对于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引力理论存在不足的习惯认识并不恰

当，而为Ｇａｕｓｓ首先提出“必须抛弃曲面只能用它在通常３维空间中的嵌入来描述概念”的愿

望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实现，当然，在这些不当认识之上纯粹拼凑起来的“广义相对论”只能与

“狭义相对论”一样，处于完全悖谬之中。
作为本章所引用主要文献的著者，Ｓ．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在其著述中指出了这样一个具有意义的

历史事实：“Ｎｅｗｔｏｎ关于‘绝对空间’的概念，曾被他的劲敌 Ｇ．Ｗ．ｖｏｎＬｅｉｂｎｉｚｅ所拒绝。
Ｌｅｉｂｎｉｚｅ争辩说，‘与物质客体相分离的任何空间概念都没有哲学上的必要。’…… 当然，这些

高贵的形而上学家没有一个能引入关于怎样发展动力学理论以代替牛顿理论的任何观念。”［１］

其实，在“空间”这个长时间让人们困惑的概念上，Ｌｅｉｂｎｉｚｅ曾经做出的，对于包括笔者在

内的许许多多由于缺乏对科学历史充分了解的人而显得特别新鲜的论断，难道不正是与自然

科学研究必须普遍遵循的“物质第一性”原则严格保持一致的一种最好诠释吗？从另一个角度

考虑，如果说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真实面临着“历史性和全局性梳理”的重大历史课题，那么，在

针对“如何认识空间”这个涉及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存在基础的重大命题上，从两位曾经为

构建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做出历史性巨大贡献的奠基人之间开始，至今延续了四个世纪仍然没

有结果的争论，使得自然科学体系必须在整体意义上的梳理成为不可避免的一种逻辑必然。
事实上，当投身于四个世纪前这场重大争论的人们被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谐称为“高贵的形而上学家”
的时候，那个主要由西方学者构建的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不正是被“高贵的形而上学”所完全笼

罩吗？

毫无疑义，对于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所提出，那个整个西方科学世界至今没有能力予以解决的 “怎

样发展动力学理论以代替牛顿理论的任何观念”的问题，属于自然科学必须解决的前提性根本

问题。即使今天的技术水平似乎已经高度发达，以为人类的自然科学体系已经充分成熟的时

候，任何一个诚实的研究者都不能无视现代科学世界不得不“将自然科学体系中的数学严谨性

视之为自欺欺人”这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欺欺人。总之，需要重新直面自然科学体系重重矛

盾存在的事实，努力地解决目前由西方科学世界所垄断的自然科学体系许许多多没有得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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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问题①。

１６．０　引力场“拖曳实验”及其相关背景材料介绍

在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１日出版的英国Ｎａｔｕｒｅ杂志中，发表了名为“广义相对论的框架拖曳证

实（Ｆｒａｍｅｄｒａｇｇｉｎｇ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的文章。就在同一天，英国路透社同时做出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相对论又一次被证明是正确的”报道。除了将 Ｎａｔｕｒｅ杂志的这篇文章作为附录

刊出以外，此处不妨援引中国《参考消息》转引路透社相关报道中一些肯定性的评述：
“美国航天局今天说，由各国科学家和大学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首次发现地球自转时

拖曳周围时空的直接证据。
这一发现首次直接测出并且证实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广义相对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旋转的天体

能使组成３维空间以及第４维的时间的‘结构’发生偏转和扭曲。
地球在旋转时确实在拖曳时空，离地球越近，扭曲的幅度就越大。时空的这种扭曲也称框

架拖曳，以前从未直接观测到过。这是首次找到真实、有力和直接的证据，说明旋转天体拖曳

时空。
……
我们已经排除了如潮汐等所有已知的力以及引力模型的误差。如同蜜罐里搅动的勺子，

地球旋转时也会拖动周围的时空。这就会改变绕地运行的卫星的轨道。以前也有过框架拖曳

的间接证据，但这是首次获得的直接测量结果。今年美国航天局发射了携带有４个回转仪的

‘引力探测器Ｂ’，等明年它的探测结果出来后，就能用更高的精确度证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理论。”
与Ｎａｔｕｒｅ杂志发表这篇文章的时间保持如此切合，路透社在同一天就做出了报道。当

然，一切都是由至今仍然对属于整个人类的自然科学事业构成垄断的西方世界事先安排好了

的。事实上，面对着现代主流科学社会已经不得不公开声言“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只不过

是自欺欺人”的时候，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ｉｅｖｉｅｗ这样一些由西方科学世界严厉控制的

著名杂志几乎断然拒绝对现代科学体系中大量真实存在的逻辑悖论进行任何一种实质性批

判。毋庸置疑，这样一些著名的西方科学杂志尽管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中曾经发挥巨

大的作用，但是，此时它们所捍卫的已经不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而仅仅希望将西方世界在近

代自然科学研究所处垄断地位的这样一种反常状态不断延续下去。
人类面对的整个世界充满物质，尽管物质的存在形式各不相同。因此，一个旋转着的物体

以某种“方式”或者通过某种“媒质”拖曳其周围的物体，只不过属于一种平凡的事实。或者说，
这一普通事实告诉人们：在“旋转体”与被其“拖曳”的另一个“物体”之间，必然存在某种“作用”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① 本书纳入这样一个重大命题的讨论则纯属偶然。只是因为在书写本书的同时，西方科学世界提出，一个能够对“广义相

对论”提供“直接证据”的“框架拖曳（ＦｒａｍｅＤｒａｇｇｉｎｇ）”实验结果获得了成功。显然，在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经诚实地指出由于概

念自身的变化几乎不可能存在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外部证实”，从而使这个实验结果本质上同样不可能对“相对论”形

成真正验证的时候，人们希望对这一实验事实相应做出澄清。但是，与由于概念的不确定性而缺乏任何“本质意义”的

经验证实相反，人们不难发现：在上一章关于“电磁波物理基础”讨论中，曾经借助式（１１．５．１０ａ）对“电磁波”所处的特定

“物质场背景”做出了一种明确认定，那么，西方科学世界最近完成的“框架拖曳”实验不恰恰为这样一种物理实在提供

了一幅与其大致一致的生动画面吗？尽管目前的这样一种描述仍然限制在“定性”描述的范畴，但是，对于如何重新认

识“天体物理学”以及如何为其赋予实实在在的物理内涵具有本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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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作用于被拖曳物体上“力”的物理实在。另一方面，同样作为一种平凡的物理真实，现代科

学世界人为赋予其过多内涵的“时空”，只不过是人类用以描述物质运动时“共同”使用的一个

“舞台”，形形色色的物质在这样一个“统一”的背景下进行着形形色色的运动而已。因此，自然

科学的根本使命就在于如何使用包括“时空”在内的“无歧义”科学语言，对丰富多彩的物质世

界做出彼此“逻辑相容”的描述。曾经使得１９～２０世纪的西方科学世界陷入窘迫之中的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物理事实，无需也不允许借助改变科学语言的语

意，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说的那样，人们只能“无需也不容解释”地去复现被其称为“矛盾”着的一对物

理真实。对于“自存”的物质世界而言，物质世界中真实存在的一切无需宇宙中短暂存在的人

类做出任何“解释”。相反，自然科学陈述必需的“可解释性”，根本在于你是否具有一种“能

力”，把大自然中的物理真实“无矛盾”地表现出来。
无视矛盾，妄图借助修改科学陈述语言系统的语意，简单复现大自然只能视为一种彻底的

“无能”，只能将人类重新引向愚昧，将以自存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重新陷入紊乱之

中；而将这种无能美其名曰“第一性原理”，则无疑进一步堕落为过分可怜的自欺。事实上，如

果说美国航天局里以及目前西方社会中那些著名大学中的“科学家（其实只是构造 Ｈｅｉｓｅｎ
ｂｅｒｇ所述‘实验室数据系统’中的简单实验操作者）”断然指出“我们已经排除了‘已知’的所有

的力以及‘引力模型’的误差”，那么，这些可敬的科学家们是否需要认真想一想：是不是还有一

些真实存在的“力”，只是你们还不知道，此外，你们对于“引力模型”的认识尚远未达至准确和

完备的程度呢？

值得向高傲的西方科学世界反复提醒中国古代圣贤向每一个“平凡学子”提出的谆谆告

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面对“无尽”的大自然，何以有如此勇气以及如此心安理得地轻

易妄言“第一性原理”，希望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无尽物质世界去服从没有任何理性可言的

“直觉和顿悟”而杜撰出来，必然充满矛盾的一个十分简单的数学表述呢？

对于今天的西方科学世界，当他们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寻找那个“由于缺乏稳定的概念前

提甚至连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本人也指出根本不存在的‘外部证实’”时，其实他们应该明白：他们大量耗

费的“物质资源”并不真正属于“富有”的西方世界，而属于整个人类。因此，今天的西方科学世

界必须诚实地面对从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开始，就真实存在于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的一系列“前

提性”的认识困惑。当局限于此处实际涉及的“电磁场”基本命题时，对于那个始终自傲的现代

西方科学世界而言，需要认真考虑“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组为什么数学上不能求解，怎样构造恰当替

代方程”的问题，需要认真考虑你们甚至从来没有想到“电磁场上的电磁波与作为电磁波载体

的电磁场之间存在怎样的本质关联，以及如何形式地表现这样一些属于物质世界自身的逻辑

关联”等许许多多没有解决的基本问题。仅仅在这些前提性问题得以解决的基础之上，才可能

真正理解“框架拖曳”这样一些内蕴于物质世界自身的平凡现象，才可能理解整个“相对论”在

物理理念上的荒谬以及在形式逻辑上的紊乱，才可能根本抛弃那个以“无视或者掩饰‘矛盾’真

实存在”为本质内涵的“约定论”，清算这种以纯粹“自欺”和“欺人”的方式对待“矛盾”给人类自

然科学造成的极大危害①。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在《参考消息》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３日刊登路透社相关报道的当天上午，出任“中国电子学会电磁波波速专家工作组组长”
的黄志洵教授特地从北京打来电话将从该报纸获知的这一消息转告了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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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　“广义相对论”的基本构思及其大概评述

与“狭义相对论”几乎使用十分简单的“代数”语言不同，对于根据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等价原理”
而提出的“广义相对论”，现代数学中的“张量分析”成为相关陈述必须使用的主要形式语言。
显然，对于一些并不熟悉现代数学中这个相对较为繁杂的数学分支的物理学研究者，甚至许许

多多在日常研究中熟悉使用着这种数学语言的物理学工作者乃至纯粹的数学工作者，由于并

没有真正理解这个特定“形式语言系统”得以存在的基础，或者没有意识到张量分析中“协变性

原理”以类似于“集合论”中“概括原则（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Ａｘｉｏｍ）”的方式期望对“客观量集合”
做出定义时隐含的“逻辑倒置”现象，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认识到由于这种“逻辑（因果关系）
倒置”在相关物理理念以及数学推理中必然大量存在的认识不当或者逻辑紊乱。当然，也可以

说正是张量表述在形式上的过分繁杂，掩盖了数学推理以及相关物理理念的紊乱。并且，当一

个“数学语言”表面上变得繁杂以至于除了不断增加和补充“约定”以外，甚至熟练使用这种数

学工具的数学家自己都不知道“所云到底为何物”的时候，这样一种以隐含着种种逻辑悖论的

“伪数学”被赋予了极大的欺骗性。
当然，从哲学理念考虑，与Ｌｅｉｂｎｉｚｅ提出“与物质客体相分离的任何空间概念都没有哲学

上的必要”这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理念完全一致，对于包括“以捍卫逻辑相容性为本

质内涵”的数学在内的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而言，一切问题均根源于在２０世纪科学世界关

于“实体论”和“约定论”两种完全相反科学理念的争论。
和“狭义相对论”一样，无论在数学表述还是物理理念上，“广义相对论”同样没有任何值得

人们“认真对待”或者“严肃批判”的东西。或许令许多年以后的人们完全不可思议：对于２０世

纪的科学世界，何以能够在完全“无视逻辑”的同时，却幼稚地期待着整个物质世界能够“逻辑

地”服从一个自身“充满矛盾”其实也“十分简单”的数学表述呢？但是，读懂“广义相对论”到底

希望告诉人们一些什么以及怎样把这些希望表达的东西告诉人们并不容易。在涉及“广义相

对论”的许许多多著述中，由Ｓ．Ｗｅｉｎｂｅｒｇ所著的《引力论和宇宙论 ——— 广义相对论的原理和

应用》一书或许可以认为是一本较为成功的书。为了使一些并不了解这个陈述系统以及对现

代张量分析缺乏较为深刻研究的读者能够对“广义相对论”乃至“现代微分几何”形成一种大概

印象，本节以较大篇幅，按照原书的顺序援引该书的若干“基础性”叙述。并努力通过较为“简

单和明确”的逻辑推理，以“夹叙夹议”的方式首先做出一些简单评述。当然，正是这些概略性

评述，为后续若干个彼此“较为松散”联系在一起却具有“完全否定性”意义的分析，相应提供了

认识前提。

１６．１．１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著述中的“序言”
在引用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著述时，将他的陈述列于下述表格的左侧，其中的黑体字为笔者所加，

以便与右侧的相关评述呼应。此节的后续陈述都沿用这个规定。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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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书脱稿之际，我可以回顾并核实以下引起我动笔并指导我写

完这本书的两个目的了。
一个很实际的目的，是汇集和评价最近十年来由实验物理学以及

光学、射电、雷达、射线和红外天文学的新技术所提供的丰富数据。当

然，即使本书已经付印，新的数据还会不断出现，所以我并不奢望本书

将永远是新的。不过，我确实希望描绘出一幅广义相对论和观测宇宙

学的实验验证的广泛图景，以帮助读者（和我自己）能够在新数据出现

时理解它们。我也试图展望一下未来，并讨论可能进行的新实验，特别

是以地球和太阳的人造卫星为基础的实验。
我写作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出于个人方面的。我在学习广义相

对论以及后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讲授它的过程

中，我对于通常讲授这一学科的方式感到颇不满意。我发现在多数教

科书中，把几何概念的作用过分突出，以致学生想知道引力场为什么由

“度规张量”代表，自由下落粒子为什么沿“测地线”运动，场方程为什么

是“广义协变”的，但在学完这个课程后得到的印象却是：这些问题都与

“空时是Ｒｉｅｍａｎｎ流形”这一事实有点关系。

１．如何认识和如何定

义“广义协变”？

２．什么是“度规张量”
及其存在基础？

３．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的

度规 和 广 义 相 对 论 所

构造 空 间 中 的 度 规 在

数 学 内 涵 上 保 持 一

致吗？

４．引力场能够用另一

个空 间 中 的 度 规 张 量

表述吗？

５．测地线能够存在于

广义 相 对 论 所 定 义 几

何空间之中吗？

　　当然，这曾经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观点，他的卓越才华必然影响我们对他

所创立的理论的理解。不过我认为，这种几何观点在广义相对论和基

本粒子理论之间造成了人为的隔阂。只要我们能够指望（正如 Ｅｉｎ
ｓｔｅｉｎ曾经指望过的）物质最终可以用几何语言来理解，那么在描述引

力理论是给Ｒｉｅｍａｎｎ几何以首要地位，才是有意义的。但是现在，时

间的流逝已教导我们，不能指望强作用、弱作用和电磁作用都可用几何

语言来理解了。因而过分地强调几何，只能模糊引力理论与物理学其

余分支之间的深刻联系。
我没有采用Ｒｉｅｍａｎｎ几何，而把从实验导出的引力与惯性等效的

原理作为讨论广义相对论的基础。可以看到，诸如度规、仿射联络、曲

率张量等几何概念将自然地纳入以等效原理为基础的引力理论。当

然，最后还是归结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广义相对论。不过，我已设法把几何概

念推迟到它们必须引入的时候，以便Ｒｉｅｍａｎｎ几何只作为阐述等效原

理的一种数学工具，而不是作为引力理论的根本基础。

１．笔 者 不 知：能 否 将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此处关于“几

何语 言”的 陈 述 对 ２０
世纪“物 理 学 几 何 化”
思潮 已 经 构 成 一 种 大

概意 义 上 的“否 定”或

者可 以 起 码 视 为 一 种

“置疑”呢？

２．此处提及的“仿射联

络、曲 率 张 量”真 的 能

“自 然”存 在 于 以 等 效

原理 为 基 础 的 引 力 理

论中吗？

１６．１．２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著述中的“历史介绍”
对于同样必须以“约定论”为存在基础的现代微分几何，成为“广义相对论”必须使用的一

种纯粹“工具”意义上的数学语言。在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的著述中，著者以相当大的篇幅对引力理论

进行了一种历史性的回顾。应该说，正是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回顾，对于认识整个“广义相对论”
蕴涵的荒谬性具有重大启示意义。而且，也正如笔者一再声言的那样，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问题并不仅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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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属于不属于严格逻辑思维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而属于那个时代的科学世界，渊源于在 Ｎｅｗｔｏｎ开创

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之始在重大基元理念上就存在的认识困惑。

　　物理学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逻辑体系。相反，它每时每刻都存

在着一些观念上的巨大混乱，有些观念就像民间史诗那样，从往昔英雄

时代流传下来；而另一些则是像空想小说那样，从我们对于将来会有伟

大的综合理论的向往中产生出来。为了从这混乱中理出一个头绪，一

本物理书籍的作者可以采用下列两种方式之一来组织材料：一种是摘

引物理学史；另一种是遵循他自己对物理定律的最终逻辑结构的最佳

推测。这两种方法都是有价值的；要紧的是不要将物理学误认为历史，
也不要把历史误为物理学。

自然科学研究中，诚实

地承 认“巨 大 混 乱”的

存在 远 比 掩 盖 矛 盾 更

具意义。并且，需要将

这些 真 实 存 在 的 认 识

紊乱 进 行 一 种 历 史 性

的“溯源”分析。

　
　　本书叙述引力理论，是根据它作为物理学一个分支的内在逻辑（按

我的认识），而不是根据他的历史发展。确实有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当

Ａｌｂｅｒｔ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创立广义相对论的时候，他手边有一种现成的数学形

式 ———Ｒｉｅｍａｎｎ几何，他能够全盘接受过来，事实上他的确全盘接受

了。然而，这一历史事实并不意味着广义相对论的精髓就必定是把

Ｒｉｅｍａｎｎ几何应用于物理空时。依我看来，把广义相对论首先看成引

力的理论要有益得多。至于这一理论与几何学的联系，则在于引力的

一些独特的经验性质，继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引力与惯性之间的等效原理所概

括的一些性质。因为这个理由，我在全书中总是推迟介绍诸如度规、曲

率等几何概念，直到物理考虑要用到它们的时候才予以介绍。这样一

来，本书各章节的顺序就与历史的顺序很不相同。

在Ｂｏｈｒ称 为 需 要“足

够疯 狂”的２０世 纪 面

对太多“新鲜”事实时，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享受着其他人

为其定做的数学工具。
但是，正如他从来没有

真 正 读 懂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
的伪空间，也无力认识

数学 家 为 他 构 造 的 几

何 对 他 所 认 同 “实 体

论”的曲解。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让物理学“陷入被遗忘的深渊”，因而在这第一

章里，就简单回顾一下广义相对论的三大前提———非欧几何、Ｎｅｗｔｏｎ
引力理论和相对性原理。我们在这里只概括它们在１９１６年以前的历

史，因为到了１９１６年，爱因斯坦已将这三者结合在广义相对论之中了。

如何 认 识 此 处 所 说 的

三大 前 提 自 然 成 为 重

新认 识 广 义 相 对 论 的

基础。

　　以下进一步给出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就他所说的三个命题所进行的历史性回顾，并相应给出简单

评述。至于相关评述所需要的数学支撑，将在后续论述中给出。

１６．１．２．１　非欧几何的历史

　　这仅仅是非欧几何发展的开始。我们看到，为了发现 Ｇａｕｓｓ，
Ｂóｌｙａｉ和Ｌｏｂａｃｈｅｖｓｋｉ几何，就必须抛弃曲面只能用它在通常３维空

间的嵌入描述的观念。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对弯曲空间加以描述和分

类呢？为此，我们必须追溯到１８２７年，那时Ｇａｕｓｓ出版了他的《关于曲

１．弯曲空间真的能独

立于 其 嵌 入 的 平 直 空

间？Ｇａｕｓｓ曲面几何第

二基 本 形 式 的 独 立 性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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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一般研究》。Ｇａｕｓｓ首先区分了曲面的内在性质（即生活在曲面中

的小扁虫所体验到的几何）与它的外在性质（即它在较高维空间中的嵌

入）两者不同，并且他认识到，曲面的内在性质才正是“最值得几何学家

去努力探讨的”。

恰恰形成逻辑否定。

２．曲面的内蕴特征相

对简单，曲面的空间结

构远为丰富。

　
　　Ｇａｕｓｓ也认识到任一曲面的基本的内在性质是度规函数ｄ（ｘ，
Ｘ），它决定ｘ和Ｘ 在曲面上沿着它们之间的最短路径的距离。例如，
圆锥或圆柱具有与平面相同的局部内在性质，因为平面可以卷成圆锥

或圆柱而不致伸缩或撕裂（也就是不只是度规关系产生畸变），另一方

面，所有的制图者都知道，球面不可能展为平面而不产生畸变，因而它

的局部内在性质与平面不同。

如果 离 开“曲 面”的 前

提存在，根本不存在讨

论“最 短 路 径”的 概 念

基础，两点间的连线被

赋予“唯一”意义。

　
　　如果曲面是非Ｅｕｃｌｉｄ的，那么用满足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定律（即“勾股定

律”）的Ｅｕｃｌｉｄ的坐标系 （ξ１，ξ２）就不能覆盖它的任何“有限部分”。
假定我们采用另一种能够覆盖空间的坐标系 （ｘ１，ｘ２），并且寻求在这

种坐标系中 Ｇａｕｓｓ假设取何种形式，容易计算出 （ｘ１，ｘ２）与 （ｘ１＋
ｄｘ１，ｘ２＋ｄｘ２）两点之间的距离由下式给出：

ｄｓ２ ＝ｇ１１（ｘ１，ｘ２）ｄｘ２
１＋２ｇ１２（ｘ１，ｘ２）ｄｘ１ｘ２＋ｇ２２（ｘ１，ｘ２）ｄｘ２

２

式中

ｇ１１＝ ξ１

ｘ（ ）
１

２

＋ ξ２

ｘ（ ）
１

２

ｇ１２＝ ξ１

ｘ（ ）
１

ξ１

ｘ（ ）
２

＋ ξ２

ｘ（ ）
１

ξ２

ｘ（ ）
２

ｇ２２＝ ξ１

ｘ（ ）
２

２

＋ ξ２

ｘ（ ）
２

２

ｄｓ２ 的这种形式是量度空间的标志。

１．对于著者特地注明

的“有限部分”，是否因

为引 入 度 规 张 量 就 允

许在 任 意 两 点 之 间 定

义距 离 呢？答 案 是 否

定的。曲 面 上 两 点 距

离的“不 确 定 性”同 样

属于 特 定 几 何 体 的 内

蕴性 质，相 应 出 现“测

地线”这 样 的 命 题，并

不因 为 人 为 引 入 度 规

张量 而 改 变 几 何 体 自

身的内蕴特征。

２．在将度规视为量度

空间标志的时候，确定

的“量 度”及 “量 度 空

间”是逻辑前提①。

　

　　度规函数ｇｉｊ决定了度规空间的所有内在性质，但度规函数也取决

于我们如何选择坐标网格。然而我们怎么才能由考察空间的度规函数

而得知它的内在性质呢？我们所需要的是ｇｉｊ及其导数的某个函数，它

只依赖于空间的内在性质，而不像ｇｉｊ那样还依赖于描述空间所选取的

特定坐标系。
Ｇａｕｓｓ发现了这个函数，并且发现它在本质上是唯一的，这就是所

谓的Ｇａｕｓｓ曲率。数学家得到这些结果后，不多久便开始转向描述３
维或多维弯曲空间的内在性质问题。

且不论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的陈

述没 有 准 确 反 映 希 望

表现的内容，依赖于曲

面 内 蕴 特 征 的 Ｇａｕｓｓ
曲率 的 确 被 数 学 家 用

以证 明 曲 面 内 蕴 特 征

的 独 立 性。但 勿 忘：

Ｇａｕｓｓ曲率不能完整反

映曲面弯曲状况。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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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Ｇａｕｓｓ的工作推广到２维以上很不容易，因为这些空间的内在

性质不是单独一个曲率函数 Ｋ 所能描述的。这个问题在１８５４年由

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Ｒｉｅｍａｎｎ（１８２６～１８６６）完 全 解 决。他 在

Ｇｔｔｉｎｇｅｎ大学的就职讲演“论作为几何基础的假设”提出了我们现在

所说的Ｒｉｅｍａｎｎ几何。随后，由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Ｒｉｃｃｉ，ＬｅｖｉＣｉｖｉｔａ，Ｂｅｌ
ｔｒａｍｉ和其他人所做的工作把 Ｒｉｅｍａｎｎ观点发展成完美的数学结构，
这在本书关于张量分析和曲率的各章中将予以描述。不过，直到Ｅｉｎ
ｓｔｅｉｎ才看出物理学可以利用非欧几何。

问题首先在于：将２维

曲面从其得以存在的３
维空 间 完 全 割 裂 开 来

的逻辑前提并不准确。
在不 当 前 提 下 进 行 推

理当然没有任何意义。

在援引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关于“非欧几何历史”的相关叙述以及相应做出简单评述以后，值得提

醒读者始终注意，正如本书最末一章关于“数学基础深刻蕴涵的逻辑不相容危机”相关分析所

指出的那样：对于主要由西方科学世界所构造的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而言，之所以会出现无

视“数学基础”一系列逻辑悖论的存在，允许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借助“时空革命”篡改“科学语言语意”为

本质内涵的自欺式方式，公然将科学陈述建立在所谓“矛盾事实”之上，乃至最终只能出现“将

数学严谨性称之为自欺欺人”这样的严重反常，从“数学思维”考虑，其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某

物理实在“拥有”某种特征与某形式特征只能“从属”于特定物理实在的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逻

辑关联；而从自然科学的基本“哲学理念”分析，则渊源于２０世纪科学世界关于“实体论”和“约

定论”之间的重大争论，或者更早于４个世纪前，在Ｌｅｉｂｎｉｚ与 Ｎｅｗｔｏｎ关于如何对待“几何空

间”这个最基本概念的认识上，一种“客体论”认识和类似于“第一性原理”的“唯心论”之间的原

则性争论，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的缘故。
从逻辑关系考虑，任何一种特定的属性只能逻辑地隶属于某一个特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

如果拥有这个特定属性的理想化“客体”不能作为逻辑前提存在，那么，又何以谈得上特定属性

的存在呢？

事实上，量度的逻辑前提必须是具有“可量度”性质的“客观量”的前提存在。反过来，也正

因为这些“客观量”自身的前提存在以及拥有独立于人们意志的独立性，才可能在不同人为选

择的坐标系以及坐标变换过程中显示出现代科学世界形而上学强调的“不变性”意义。在“不

变性”形式特征与拥有这种特征的“客体”之间孰先孰后的认识上出现了根本的逻辑倒置。那

个形式上存在的“量度张量”必须以具有“确定量度”的矢量空间作为该“形式量”得以存在的逻

辑前提。因此，在他“模仿”向量空间量度张量，创造性地构造了另一种“量度”结构时，尽管他

同时十分诚实地声言这个空间只能称为“伪”空间，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伪”空间已经对具有

确定“量度”的几何空间构成了逻辑否定，当然，仅仅属于量度空间的“伪”量度也不可能存在。
从而使得这个纯粹杜撰的“伪”空间充满逻辑悖论。

当然，从思维方法考虑，对于一个长于实践，同时又特别喜于和善于将某些源于物质世界

本身的局部性真理“总结”为“普适真理”体系的西方科学世界而言，他们往往以“分析”或者“无

穷剖分”见长，但是在这种“剖分”中却往往忽视了事物本身的“整体性”特征，不懂得不同局部

性特征本质地处于“彼此关联、互为依存”之中。正是思维习惯中的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简单

化”和“简单形而上学”的倾向，使得西方科学世界在面对诸如“双旋度Ｐｏｉｓｓｏｎ方程”长时间无

法求解等数学问题，怎样看待“惯性系”的唯心论定义，如何认识“湍流”，乃至“电磁场理论”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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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不同物理实在的逻辑关联方面实际上处于一种纯粹的“无能”状态。最终只能出现这样一

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戏剧性场面：一方面公然承认矛盾的存在、否定自然科学陈述必需的逻辑自

洽性，另一方面却又期待某些简单的数学表述能够无所不包地描述整个物质世界，而且还不允

许对这些充满矛盾的陈述系统进行批判。试问，如果数学自身都否定了逻辑，又何以谈得上数

学的存在呢？

无可否认，在Ｇａｕｓｓ最初对几何曲面的研究中对曲面两类不同的几何特征曾经做出一种

有意义的划分，即表现曲面“内蕴”特征的第一基本形式以及表现曲面在其所嵌入空间之中的

“外部”特征。可以相信，这样一种划分对于清晰地认识曲面的不同几何特征具有明显的启示

意义。但是，这样两种不同的特征不可绝然分割，它们“彼此关联和互为补充”地对曲面的全部

特征做出了“完整”的描述。事实上，正如建立在“实体论”上的“古典微分几何”已经明确实际

表明的那样，曲面在空间域中的“外部”特征并不能为第一基本形式所描述，而且即使对于曲面

的“内蕴”特征而言，它也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意义。因为对于不同曲面上的度规张量，仍然具

有不同的具体数学特征，而这些不同的个性特征仍然本质地依赖曲面在其所嵌入几何空间中

的弯曲状况。
将一个彼此逻辑关联的整体做出一种“强行”分割，然后再把某一个“局部性”特征做不讲

究“逻辑严谨性”的“无穷”推理，最终只能陷入重重矛盾之中，尽管这样一种不讲究逻辑严谨性

的“逻辑推理”必然变得十分容易，也必然获得奉行“实用主义”研究者的热忱欢迎。尽管现代

微分几何的“整体性”分析试图弥补“局部分析”中明显存在的不足，但是如果逻辑前提不当，后

续分析不仅人为地变得复杂，而且这些复杂的形式表述只能掩盖矛盾的前提性存在。人们必

须诚实地对待逻辑前提中可能存在的任何矛盾，在任何不具可靠性基础之上进行的逻辑推理

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逻辑推理。因此，不能不对目前几乎完全控制着现代自然科学研究

的西方科学世界提出忠告：相信你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具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真诚，因

此，他们必须放弃那种已经习以为常的自尊，需要对已经根深蒂固意义上的“绝对化”和“简单

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进行彻底反思，重新接受自然科学必须遵循的“逻辑自洽性”或者

“无矛盾”基本原则。
当然，在本章的后续讨论中，将进一步指出现代张量分析以及微分几何中存在的一系列前

提性认识不当和错误。而且，人们还需要始终记住：根据现代主流科学社会也不敢予以否定的

“证伪”学说，仅仅任何一次“证伪”对于某一个命题都被赋予了完全的否定性意义。

１６．１．２．２　引力理论的历史

作为人们通常所述构造“广义相对论”的另一个基础理论体系，则是 Ｎｅｗｔｏｎ的经典引力

理论。因此，仍然需要保持一种足够耐心，重新回顾这个为人们熟悉的经典理论体系，并且考

察现代科学世界又是如何将Ｎｅｗｔｏｎ的经典陈述系统展现给人们的。

　　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结尾，ＩｓａａｃＮｅｗｔｏｎ（１６４２～
１７２７）把引力描述为作用在太阳与行星上的一种力，它“按其所包

含的物质数量，向各方向传播到无限远，并总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地减小”Ｎｅｗｔｏｎ定律有两个部分，它们是以不同的方式发现的，

不同质量间的引力何以必须

定义为“时间域和空间域”的

“传播”过程呢？即使引力不

能视为“超距”作用，但这种

物理真实超越了引力论的有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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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从Ｎｅｗｔｏｎ到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力学发展中起了不同的作用。 限论域。

　

　　发现落体的速率与质量无关的当然是Ｇａｌｉｌｅｏ（１５６４～１６４２），
它的工具是一块使落体缓慢下落的斜面，一个测量降落时间的滴

漏。为了避免滚动摩擦，还用过摆。这些观测后来由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ａｎ
Ｈｕｙｇｅｎｓ（１６２９～１６９５）加以改进。于是 Ｎｅｗｔｏｎ就可应用它的

第二定律得出结论，引力正比于它所作用的物体的质量；然后由第

三定律得出，此力也正比于引力源的质量。
Ｎｅｗｔｏｎ十分明白，这些结论可能只是近似的正确；而且他的

第二定律中出现的“惯性质量”可能并不精确地等同于引力定律中

出现的“引力质量”。若是这种情形，我们就得将牛顿第二定律

写为

Ｆ＝ｍｉａ
而把引力定律写为

Ｆ＝ｍｇｇ
式中ｇ是依赖于位置和其他质量的场。在一给定的加速度就是

ａ＝ ｍｇ

ｍ（ ）
ｉ
ｇ

对于比值 ｍｇ

ｍ（ ）
ｉ

不同的物体，它就会有不同的值。

１．《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物理 百 科

全书》明确指出，Ｎｅｗｔｏｎ力

学定 律 实 际 上 是“力”的 定

义，否则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在逻辑

上是矛盾的；

２．人类不能说出比大自然

本身更多的东西，Ｎｅｗｔｏｎ第

二定律以及引力定律本质上

仍然只是经验事实的表述。
因此，这两个经验定律不能

被视为定义“质量”的前提；

３．相反，仅对被赋予“质量”
的理想化物质对象，才能在

其 上 定 义 力 及 使 用 引 力

公式；

４．其实，对于处于相互作用

中的“质点系”，经典的万有

引力几乎成为“平权性”表述

的逻辑必然［３］。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对于观测到的引力质量与惯性质量相等印象很深。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成了把他引向等效原理的路标。等效原理

对于可能存在的任何非引力的力也加了严格的限制。例如，一种

新型静电力（其中核子数起着电荷作用）必然要比引力弱得多。近

几年来，在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由 Ｒ．Ｈ．Ｄｉｃｋｅ领导的小组改进了 Ｅｏｔｖｏｓ
的方法，利用太阳的引力场，与地球朝向太阳的加速度（而不用地

球的自转）产生杆臂上的转矩。优点是太阳的方向与臂杆之间的

夹角以２４小时为周期而变化，因此Ｄｉｃｋｅ就可以从数据中滤出任

何非周日频率的噪声。他用这种方法总结出：“铝和金朝太阳降落

的加速度是相同的，其差值小于１０－１１”，也证明了（但准确度小得

多）种子降落的加速度与普通物质相同，以及铜中的电子受的引力

与自由电子所受的引力相同。

事实上，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从来没有形

成理性意识，认识到 Ｎｅｗｔｏｎ
公式视为力学定律在逻辑上

存在的矛盾。当然，他也完

全不 可 能 懂 得 经 典 力 学 中

“质量”作为理想化物质对象

必需的前提性意义。这样，
作为“空言”陈述的“等效原

理”只能将认识进一步引向

紊乱。

　

　　我们现在转向 Ｎｅｗｔｏｎ引力定律第二部分，它说引力与距离

平方成反比地减小。这个观念并不完全是由 Ｎｅｗｔｏｎ创始的。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ｃｏｔｕｓＥｒｉｇｅｎａ（约８１０～约８７７年）已经猜测过物体的

轻重随着与地球的距离而变化。这个理论被Ｂａｔｈ的 Ａｄｅｌａｒｄ（１２
世纪）所接受，他认为落到很深的井里的石头不能掉得比地球中心

再次指出：
对于“彼此等价、并且处于相

互作用”之中的“物质集合”
而言，为了满足不同“组元”
之间必须满足的“平权性”特

征，对于人们熟悉的“平方反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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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远。（附带说一句，也把 ＡｄｅｌａｒｄＥｕｃｌｉｏｌ的著作从阿拉伯文译

成拉丁文，使它能流传于中世纪的欧洲。）关于平方反比律的第一

个建议可能是１６４０年前后由ＩｓｍａｅｌＢｕｌｌｉａｌｄａｓ（１６０５～１６９４年）
做出的。然而，肯定是牛顿在１６６５年或１６６６年首先从观测数据

中推导了平方反比定律。他知道月球每秒向地球降落０．００４５英

尺的距离，而月球离地球中心的距离是地球半径的６０倍。因此，
如果引力服从平方反比律，那么在林肯郡（Ｌｉｎｃｏｌｎｓｈｉｒｅ，离地球中

心的距离是一个地球半径）掉下来的苹果第一秒钟要降落的距离

为０．００４５英尺的３６００倍，即大约１６英尺，这与预测量值完全一

致。但是，Ｎｅｗｔｏｎ在二十年中没有发表这个计算，因为他不知道

怎样论证把地球的全部质量看作集中在地心这一处理是正确的。
同时，皇家学会的某些会员，包括ＥｄｍｕｎｄＨａｌｌｅｙ（１６５６～１７４２），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Ｗｒｅｎ（１６３２～１７２３）和ＲｏｂｅｒｔＨｏｏｋｅ（１６３５～１７０３）
都逐渐知道了，如果行星的轨道是圆形，则 Ｋｅｐｌｅｒ第三定律就包

含这里的平方反比律。也就是说，如果周期的平方ｒ２

ｖ２正比于半径

的立方ｒ３，则向心加速度ｖ２

ｒ
就与１

ｒ２成正比例。但是，行星的运动

实际上是沿着椭圆而不是圆，而当时没有懂得如何计算它们的向

心加速度。在 Ｈａｌｌｅｙ的鼓励下，１６８４年 Ｎｅｗｔｏｎ证明了，行星在

具有平方反比律的力作用下的运动确实服从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Ｋｅｐｌｅｒ
（１５７１～１６３０）的三个经验定律。也就是说，它们沿着椭圆轨道运

动，太阳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它们在相等时间内扫过相等的面

积；它们的周期的平方与其长轴的立方成正比。最后在１６８５年，
Ｎｅｗｔｏｎ完成了他从１６６５年开始的关于月球运动的计算。这些

惊人的成就在１６８６年７月５日发表，书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

理》。
在往后的几百年内，Ｎｅｗｔｏｎ的引力定律对于阐明月球与行

星的运动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功。天王星轨道的若干不规

则型一直得不到解释，直到１８４６年，英国的ＪｏｈｎＣｏｕｃｈＡｄａｍｓ
（１８１９～１８９２）和法国的 Ｕｒｂ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ｏｓｅｐｈＬｅＶｅｒｒｉｅｒ（１８１１～
１８７７）利用这种不规则型各自独立地预言了海王星的存在，并计

算出了 它 的 位 置。以 后 几 乎 立 刻 就 发 现 了 海 王 星，这 也 许 是

Ｎｅｗｔｏｎ理论最卓越的验证。月球和 Ｅｎｃｋｅ彗星（以及稍后的

Ｈａｌｌｅｙ彗星）的运动还显出对牛顿理论有所偏离，但当时已经清

楚，可能有非引力的力在起作用。

比律”，几 乎 成 为 一 种 这 种

“平权性”特征的逻辑必然。
正因为此，“平方反比律”广

泛和自然地出现在理论物理

的“不 同”学 科 之 中。不 仅

“引力”理论和“静电场”分析

直接 为 这 种 数 学 形 式 所 描

述，而且，“静磁场”理论也与

这种 形 式 表 述 大 致 保 持 一

致，只不过相关数学表述更

为复杂而已。
然而，对于为构建现代自然

科学体系做出巨大历史贡献

的科学先行者，他们认识和

最终接受“平方反比律”这样

一种自然的数学表述则经历

了一个漫长的试探过程。
但是，保留这样一段历史真

实的目的仍然在于揭示这样

一个基本事实：平方反比律

并非决定于某一个智者的创

造，而在于描述“自存”物质

世界时必须满足的“客观性”
和“平权性”基本原则。

　

　　还留下一个问题。在预言海王星前一年，ＬｅＶｅｒｒｉｅｒ算出水星

近日点的实际进动，比按照牛顿理论从其他行星的已知摄动中预

显然，此处的陈述同样属于

“现代引力论”为人们熟知的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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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值每百年快３５″。这个差异在１８８２年由 ＳｉｍｏｎＮｅｗｃｏｍｂ
（１８３５～１９０９年）所证实，他得出水星近日点多余的进动值为每百

年４３″。ｌｅｖｅｒｌｉｅｒ设想这个余额可能是由于水星与太阳之间存在

一群小行星，但是经过仔细地搜寻，一个也没有发现。于是 Ｎｅｗ
ｃｏｍｂ提出，或许是由于在太阳系黄道面上引起可见的暗弱“黄道

光”的某种物质，也会引起了水星近日点的剩余进动。不过它的计

算表明，为解释水星进动所需要的物质总量，如果它位于黄道平面

上，就会产生水星与进行轨道平面的旋转（也就是说，交点的进

动），与实际观测不符。因为这个理由，使 Ｎｅｗｃｏｍｂ在１８９５年

“放弃这些不满意的探索，而宁愿暂时假定太阳的引力并不严格地

遵守平方反比律”。
可惜这未成定论。１８９６年，Ｈ．Ｈ．Ｓｅｅｌｉｇｅｒ精心构造了一个

由位于接近太阳的黄道面上的物质造成黄道面的模型，它可以解

释水星进动近日点的剩余进动，而且并不破坏内行星轨道平面的

旋转在理论上和经验上的一致。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模型是完全错

了。并不存在足够的行星际物质可以解释观测到的水星的剩余进

动。然而Ｓｅｅｌｉｇｅｒ假设连同牛顿理论在其他方面的不断成功，使

Ｎｅｗｃｏｍｂ在１９１１年相信不必改变引力定律。
我不知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在创立广义相对论时，是否因水星近日点

进动的问题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毫无疑问，它的理论的第一个

证据就是精确地预言了水星近日点每百年４３″的剩余进动。

习 惯 陈 述。但 是，甚 至 在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本人在对其一生做

出小结的《自述》中明确而诚

实地指出现代自然科学体系

实际上不存在“外部证实”的

情况下，我们的物理学家何

以敢说出“精确地预言”这样

的话呢？

即使姑且不论“广义相对论”
中大量存在的逻辑悖论，但

是人 所 共 知：在“广 义 相 对

论”中，存在许许多多不同的

“猜测性”表述，这样的精确

预言如何存在的呢？

实际上，除了不断构造概念

以及虚幻的时空结构以外，
人们至今不知道“现代引力

论”到 底 研 究 怎 样 的 物 理

实在。

研究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历程的历史学家指出，由于 Ｎｅｗｔｏｎ首先将“经验事实”引入自然

科学研究之中，从而对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的“先验哲学”构成了一次革命。但是，Ｎｅｗｔｏｎ的革命远不

彻底。尽管Ｎｅｗｔｏｎ相信科学陈述源于经验事实，但是，Ｎｅｗｔｏｎ没有真正搞明白，一旦将这些

源于经验事实的陈述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界定为“基本原理”，甚至被视为特别为现代科学世界

乐于称道的“第一性原理”，那么，这些妄图主宰物质世界的形形色色“第一性原理”只能使得科

学重又本质地陷入“神学”之中。因此，现代自然科学如果希望摆脱矛盾的困扰，必须首先摆脱

自然科学研究中根深蒂固的“神学”意识，首先考虑“逻辑前提、存在条件、有限论域”以及那个

被研究的“物质对象到底是什么或者怎样予以理想化定义”的基本问题。

１６．１．２．３　相对性原理的历史

尽管“相对性原理”的提出实际上是２０世纪初叶的事情，并且自从这个自然科学陈述中必

须普遍遵循的“普适性原理”以两种“彼此矛盾”的方式被Ｐｏｉｎｃａｒｅ首先提出以后，几乎没有人

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其实，这个原理的出现仍然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它根本归结为自 Ｎｅｗ
ｔｏｎ开始就没有能够完成的“如何对确定物质对象的运动学状态做出具有确定性意义描述”的

根本问题。
此处值得感谢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在这个涉及自然科学最根本理念的认识上，他的著述告诉笔者

（或许也包括许多人）都不知晓的重大历史事实：作为通过“形式语言”而建立“微积分”体系的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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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创始人，Ｌｅｉｂｎｉｚ曾经断然拒绝 Ｎｅｗｔｏｎ所提出关于“绝对空间”的概念。Ｌｅｉｂｎｉｚ指出：
“与物质客体相分离的任何空间概念都没有哲学上的必要”。Ｌｅｉｂｎｉｚ的断言闪耀着朴素唯物

论和朴素辩证法的光辉，不仅仅确立了将任何一个科学陈述建立在特定物质对象上的基本认

识前提，而且相应为科学陈述构造不可缺省的有限论域。这样的思维理念，与 Ｎｅｗｔｏｎ从经验

事实出发构造一般性“普适真理”的思想导向完全格格不入。Ｌｅｉｂｎｉｚ能够在４个世纪以前就

提出这样的思想极其难能可贵。当然，对于总特别期望将关于“局部性”经验事实的陈述拔高

为“绝对真理”的西方科学世界，是绝对不愿意认真理会Ｌｅｉｂｎｉｚ这个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论

断的。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定义了一类参考系，叫作惯性系，其中自然规律

采取《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所给出的形式。例如，引力相互

作用的质点系的运动方程是：

ｍＮ
ｄ２ｘＮ

ｄｔ２ ＝Ｇ∑
Ｍ

ｍＮｍＭ（ｘＭ －ｘＮ）
｜ｘＭ －ｘＮ｜３

式中ｍＮ 是第Ｎ 个质点的质量，ｘＮ 是它在时刻ｔ的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坐

标。不难验证，若以一组新的空时坐标

ｘ′＝Ｒｘ＋ｖｔ＋ｄ
ｔ′＝ｔ＋τ

来表达，这些方程将具有同样的形式，式中ｖ，ｄ和τ 是任意实常

量，Ｒ是任意实正交矩阵。（若Ｏ 与Ｏ′分别表示不带撇和带撇的

坐标系，于是Ｏ 看到Ｏ′坐标轴被Ｒ 旋转，并以速度ｖ运动，且当

ｔ＝０时为ｄ所代替。而且Ｏ′看到Ｏ 钟比自己的钟落后一段时间

τ。）变换 （１．３．２）形成１０个参数的群（Ｒ 有三个Ｅｕｌｅｒ角，加上ｖ
和ｄ各有三个分量，再加一个τ），现在叫作 Ｇａｌｉｌｅｏ群，而运动定

律在这种变换下的不变性叫作 Ｇａｌｉｌｅｏ不变性，或者 Ｇａｌｉｌｅｏ相对

性原理。

１．现代科学世界回避了“到

底什么是惯性系”，以及由于

“无穷多惯性系”的存在使得

一切与运动学状态相关的物

理学陈述不具意义等最基本

的前提性问题；

２．同时，还混淆了“坐标系”
和“参照系”两个完全不同的

概念；

３．即使可以将该变换视为

数学上的封闭群，但它不是

纯粹的数学概念，只是作用

于物体上“力”独立于物体运

动速度这个“单称性”物理陈

述的简单推论。

　

　　使得 Ｎｅｗｔｏｎ对这一点印象极深的原因是这样一个事实，即

还有许许多多的变换不能使运动方程不变。例如，如果变换到加

速坐标系或旋转坐标系中，也就是如果我们令ｖ或Ｒ 依赖于ｔ，那

么（１．３．１）就不能保持它的形式。只有在一种特定的坐标系称为

惯性系中，运动方程才可以保持它的通常形式。那么，是什么性质

确定哪些参考系是惯性系呢？牛顿回答说，一定存在一个绝对空

间，而惯性系就是在绝对空间中静止，或相对于绝对空间作匀速直

线运动的那些参考系。用他的话来说：
“绝对空间，就其本性以及与任何外在事物的关系而言，总是

保持统一和不动的。相对空间是绝对空间的可动部分或量度，我

们的感官通过相对于别的物体的位置而决定它，并且通常把它当

显然，对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时 空 观 的

批 判 绝 对 不 是 简 单 返 回

Ｎｅｗｔｏｎ的“绝对空间”和“相

对空间”理念之中。
除了“惯性系”概念的虚妄，
与《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物 理 百 科

全书》指出Ｎｅｗｔｏｎ力学的逻

辑不当一致，Ｎｅｗｔｏｎ的根本

问题 在 于：没 有 意 识 到“运

动、力”的客观性及如何“恰

当、完备”表现这种客观性的

问题。相反，将与物质客体

没有任何关联的观察者不恰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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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绝对空间看待。”
Ｎｅｗｔｏｎ关于绝对空间的概念，曾被他的劲敌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Ｗｉｌ

ｈｅｌｍｖｏｎＬｅｉｂｎｉｚ（１６４６～１７１６）所拒绝。Ｌｅｉｂｎｉｚ争辩说，与物质

客体相分离的任何空间概念没有哲学上的必要。在 Ｌｅｉｂｎｉｚ和

Ｎｅｗｔｏｎ的支持者ＳａｍｕｅｌＣｌａｒｋｅ（１６７５～１７２９）之间曾有著名的

一系列通信（１７１５～１７１６）讨论这个问题。哲学家们继续辩论，Ｌｅ
ｏｎｈａｒｄＥｕｌｅｒ（１７０７～１７８３）与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０４）维护

Ｎｅｗｔｏｎ的立场，而ＢｉｓｓｈｏｐＧｅｏｒｇｅ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１６８５～１７５３）在他

的《人类知识原理》（１７１０）与《分析家》（１７３４）两书中却加以攻击。
当然，这些高贵的形而上学家没有一个能引入关于怎样发展动力

学理论以代替Ｎｅｗｔｏｎ理论的任何观念。

当地引入了关于“物质客体”
的描述，使得现代自然科学

体系建立之初就处于前提性

认识矛盾之中。

　

　　对于 Ｎｅｗｔｏｎ绝对空间的第一次建设性批评是１８８０年由奥

地利哲学家ＥｅｎｓｔＭａｃｈ（１８３６～１９１６）发动的。…… 他认为“地

球与其他天体的质量”对于决定惯性系有若干影响的假说称为

Ｍａｃｈ原理。
看来我们面临着不可回避的选择：或是承认存在着 Ｎｅｗｔｏｎ

绝对空间，它定义了惯性系，并且对于典型星系恰好是静止的；或

是我们必须相信 Ｍａｃｈ的主张，即惯性归因于同宇宙平均质量的

相互作用。

Ｍａｃｈ批判的核心在于如何

定义“惯性系”的问题［４］。当

然，Ｍａｃｈ的“思维经济论”同

属于“简 单 唯 心 主 义”的 范

畴，他的批判最终仍然陷入

逻辑不相容之中。

　

　　１８６４年由ＪａｍｅｓＣｌａｅｒｋＭａｘｗｅｌｌ（１８３１～１８７９）所提出的电

动力学理论显然不满足Ｇａｌｉｌｅｏ相对性原理。例如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

预言，真空中的光速是一个普适常数ｃ，但如果他在一个坐标系

（ｘｉ，ｔ）中是正确的，那么它在由 Ｇａｌｉｌｅｏ变换所定义的“运动”坐

标系（ｘ′ｉ，ｔ′）中将是不正确的。Ｍａｘｗｅｌｌ本人设想电磁波由媒质

（光学以太）运载着，所以它的方程只成立于一种限定的Ｇａｌｉｌｅｏ惯

性系，也就是相对于以太静止的坐标系中。

Ｇａｌｉｌｅｏ 协 变 性 原 理 只 是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定律的自然推

论，不具“普适”意义。物体

运动速度的不确定性，使整

个经典电动力学处于“不确

定”中，但是科学世界却回避

这更为致命的问题。

如果说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为他的读者很好地回顾了相关历史，特别是在他告诉人们一个鲜为人

知，发生于Ｎｅｗｔｏｎ和Ｌｅｉｂｎｉｚ之间关于“绝对空间”的重大争论以后，马上又坦率地展现了另

一个极其重要基本事实：“当然，这些高贵的形而上学家没有一个能够引入关于怎样发展动力

学理论以代替Ｎｅｗｔｏｎ理论的任何观念。”那么，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后继者的整个现代科学世

界，难道不正需要努力完成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先行者们至今没有真正完成的历史使命吗？

事实上，经典Ｎｅｗｔｏｎ力学的数学形式相对简单，因此，基本哲学理念中存在的前提性认

识不当往往容易被一些不恰当的概念所掩盖。但是，经典电磁场理论涉及的数学形式要复杂

得多，相关的数学基础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这样，归根结底还是首先需要解决那个同样曾经

被视为“第一性原理”的经典电磁场理论中隐含的太多物理理念和数学推导中存在的不足、不

当和错误的问题，需要重新建立一个在数学上可以求解的电磁场理论体系。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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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　经典“天体力学”局限性的重新认识

因为没有认识到“广义相对论”几乎到处存在的逻辑悖论，当然，根缘于整个现代自然科学

体系在基元理念上存在的大量认识困惑，现代主流科学社会提出基于 Ｎｅｗｔｏｎ引力理论而建

立的“经典天体力学”面对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并且，“现代天体力学”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

经典理论体系中这些不足的逻辑必然。
根据一般著述的介绍，现代科学世界所说经典天体力学的不足主要包括：“惯性质量和引

力质量”、“超距作用”以及所谓“ＮｅｕｍａｎｎＺｅｅｌｉｇｅｒ佯谬”这样三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些已经

被现代科学世界视为定论的习惯性认识是否真的恰当呢？这些成为本节讨论的主要内容。

１６．２．１　“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的等价性质疑

现代科学世界存在这样一种习惯性认识：已经为许许多多经验事实证明了的“惯性质量和

引力质量”之间的等价性，成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作为其构造“广义相对论”基础的“等效原理”的合法依

据。事实上，对于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中“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是否等价”问题的研究，或许可以认为

随着Ｎｅｗｔｏｎ力学的诞生之初就开始了，并且这样的研究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末。
但是，令人完全不可思议的是：如果说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使得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

初的整个科学世界陷入一种空前的认识困惑的时候，却从来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个为 Ｍａｘ
ｗｅｌｌ提出的“实验性命题”自身是否恰当的问题，当然，也从来没有人想到在这个曾经被称为

“十分完美”的经典陈述系统，会在其诞生一个半世纪后被断言它存在“数学上根本不可能求

解”的问题。事实上，本书关于电磁场理论体系的论述已经充分说明，无论在基本物理理念的

理解还是在相关形式表述的数学推导过程中，这个经典陈述系统都存在太多不足、不当乃至根

本错误。当然，“测量以太相对于地球运动速度”的实验性命题，正是 Ｍａｘｗｅｌｌ在一系列不当

认识基础上所构造的一个完全错误的实验性命题。
那么，为什么从Ｎｅｗｔｏｎ力学诞生之始就出现“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两个不同的物理

概念，以至于人们不得不面对这两个概念是否等价的命题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首先，对于如下定义，作用于某一个“物质质点”上的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

定律

ｆ（ｘ）＝ｍａ　ｘ∈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１６．２．１）
因为这个源于经验事实的形式表述需要成为一种与特定物质对象完全无关的“普适性”真理陈

述，所以它几乎只能独立于Ｌｅｉｂｎｉｚ强调的“物质客体”，而被 Ｎｅｗｔｏｎ限定在那个至今无法定

义或者只能依赖“循环定义”而存在完全虚幻的“惯性系”之中①。
与此同时，本质上仍然源于相关“经验事实”，关于一个位于ｘ处，质量为ｍ 的质点在受到

质量为｛ｍｉ｝以及相应处于｛ｘｉ｝处的质点系作用时，用以表现这种作用力（被称之为 Ｎｅｗｔｏｎ万

有引力定律）的定律为

ｆ（ｘ）＝－Ｇ ｍｍｉ

｜ｘ－ｘｉ｜
（ｘ－ｘｉ） （１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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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或许值得再次援引西方科学世界对“循环定义（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做出的定义：如果定义项必须诉诸于被定义项定义

则称之为循环定义。当然，包括“惯性系”在内的所有“循环定义”都属于无效定义。



２３７　　

当然，它同样被视为一种“普适性”真理性表述。
正因为此，原则上人们绝对不可能讨论这些形式表述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有限论域以

及有限真实性”这样一些在自然科学陈述中必须予以认真考虑的前提性问题。并且，也只是因

为Ｎｅｗｔｏｎ最初提出的两个形式表述被“习惯性”视作为某种“无条件”存在的普适性真理或者

现代科学世界特别乐于称道的“第一性原理”，那么，人们几乎自然会提出这样的思考：出现在

两个不同形式表述中的质量是否等价的问题。于是，相应出现了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这样两

个不同的物理学概念。
但是，全部问题正源于经典力学中这样一些为人们熟知陈述存在的认识不当以及由此而

引起的逻辑不当。事实上，除了《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物理百科全书》已经指出 Ｎｅｗｔｏｎ公式被视为

“基本定律”在逻辑上隐含的不当，只能代之一种源于经验事实关于“力”的形式定义而存在以

外，甚至对于这个仅仅因为作为“理想化人为认定（隶属于自然科学的语言系统）”而被赋予了

“普适”意义的定义，仍然必须以被赋予“质量”的“理想化质点”的前提存在而存在。并且，关于

这个以“受力体”作为特定陈述对象的形式表述还只能逻辑地定义在“施力体”所张，被赋予特

定“物质意义”的几何空间之中，即

ｆ（ｘ）＝ｍａ
　　　ｘ∈Ａｓｐａｃｅ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ｏｄｙｓｕｐｌｙ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ｃｅ

（１６．２．３）

显然，仅仅在这个时候，才符合Ｌｅｉｂｎｉｚ所提“与物质客体相分离的任何空间概念都没有哲学

上的必要”的基本论断。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解决了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所说的那些“高贵形而

上学家们”至今没有能力“引入怎样发展动力学理论以代替 Ｎｅｗｔｏｎ理论”的问题，而且，正如

本书第一部分分析已经充分展示这个全新动力学理论完全避免了经典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由于“惯

性系”缺乏定义而引起的许许多多逻辑不自洽问题。
因此，需要处理的并不是两个“经验公式”中的质量是否等价的问题，而是需要认识到这些

形式表述所涉及的物质对象必须首先被赋予“质量”这样一种“相同”的理想化前提，否则这些

形式表述自身也无法存在。并且，由此而重新检讨这两个经验公式“有限”真实性。对于“物质

对象”首先做出的“理想化”的前提认定以及揭示“从属于”该理想化物质对象的某种属性，甚至

借助这些特定属性对特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做出形式定义，尽管属于“同一问题”两个互为

补充的不同方面，但是，两者之间在逻辑因果关系上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不能将其混淆或者

将逻辑上的“拥有”和“从属”视为等价关系。正是在这样一种基本逻辑关联的认识上，为西方

人构建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长时间处于前提性的紊乱之中，在“物质、无形”电磁场中定义“力”
以及以“质量和位移”为存在前提的“动量”这样一些充满逻辑紊乱的概念。因此，不仅仅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体系自身，而且对于包括 Ｍａｘｗｅｌｌ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在内的整个现代自然科

学体系，都不可避免地处于由于基元概念认识不当而产生的整体性认识紊乱之中。
值得指出：上面陈述中对“力”的定义提出了必须满足的“普适性”要求。但是，此处所说的

“普适性”，完全不同于西方科学世界习惯称作的“第一性原理”所蕴涵的那种绝对真理性。它

只是告诉人们：作为一种人为提出的“定义”，它必须在该定义的“有限论域”中保持有效。因

此，正是“有限论域”的逻辑前提，保证了在这个“特定”论域中必须具有的“普适性”意义。当

然，正由于“有限论域”的前提限制，这个被赋予了普适意义的科学陈述相应只能具有“有限”真

实性。其实，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西方科学世界极力奉行简单“形而上学”科学观所无法理性认

识的“辩证法”，以及正依赖“辩证法”而得以严格存在的“形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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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２　“超距作用”质疑

在现代科学世界叙述“广义相对论”时，相关著述往往这样指出：
“对于Ｎｅｗｔｏｎ引力场，被称为引力势的函数满足如下基本方程：

２＝４πＧρ （１６．２．４）
因此，引力作用是一种超距作用。但是，即使在 Ｎｅｗｔｏｎ时代，这一点也难以让人们接受。两

个远距离之间物体的作用，必须通过某种介质 ——— 场的作用一点一点地传递过去。
引力场的情况类似于经典电磁场理论中的静电场。但是，静电场的解只是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

解的一种特殊情况。当然，Ｎｅｗｔｏｎ引力理论也一定是某一个完整理论体系的特殊情况。这

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就是广义相对论。”
对关于经典引力理论不足的这一段陈述看似无可挑剔，其实，仍然显示西方思维根深蒂固

的形而上学习惯。
首先，一般而言，“广义相对论”研究者几乎不知道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在数学上根本不能求解

的基本事实。因此，他们只是出于对经典理论的一种信仰，提出“静电场”只是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

一般解的“特殊”情况的推测。当然，不仅仅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为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构造“协变性”表述无从

谈起，而且，断言“静电场”理论只属于 Ｍａｘｗｅｌｌ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特例，同样只属于“臆断”，
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其次，之所以往往会不自觉地将“静电场理论”视为某一个“大”理论体系中特例的判断，仍

然渊源于西方科学世界在“忽视逻辑”的同时，却总期望能够构造出某一个“大一统”的理论体

系，甚至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经宣扬的那样：能够从某一个“优良”的数学公式或者“原理”出发，仅仅

借助“演绎逻辑”就可以推得超出“这些原理最初依据的实在的范围”的普遍结果。当然，Ｅｉｎ
ｓｔｅｉｎ不可能懂得：如果逻辑推论一旦展现超越逻辑前提的结果，那么，它已经不成为逻辑推理

或者不符合“演绎逻辑”了，相关推理过程必然存在错误。实际上，对于处于“恒定”位置之中的

“静止电荷”以及处于运动之中的“动态电流”属于两种独立存在的不同物理实在，与其对应，在

经典电磁场理论讨论的范畴内，它们所激发的电磁场同样“可以”并且“必须”被两个具有“独

立”意义的形式系统所描述。而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之中的“静电场”理论，正是对前者构成了

一个“完备”的形式描述。但是，对于“动态电流”所激发的“动态”电磁场，在经典的电磁场理论

中，仅仅对它的一个“最简单”分支，即“动态电流”仅仅处于“时间域中的恒定不变”简单特例做

了描述，而关于“动态电流”激发“动态电磁场”的一般问题，不仅仅没有被主要由西方科学世界

构造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所解决，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个“重大科学命题”的真实存在。当然，之

所以出现这种严重的认识反常，除了与其相关的数学基础没有真正得到解决的因素以外，还因

为近代西方科学世界急功近利，往往不愿意对某些即使具有真实价值的研究结果自觉做出一

种“限制”，相反，总喜欢作完全“无视逻辑严谨性”的任意“外延”，以至于对于作为传播电磁扰

动物质载体的“电磁场”以及作为电磁场中电磁扰动传播的“电磁波”这样两个显然不同的命

题，至今的西方科学世界甚至没有想到需要做出具有明确意义的区分。当然，也正因为此，对

于“框架拖曳”这样一种平凡的物理现象，美国宇航局以及诸如 Ｎａｔｕｒｅ杂志这样一些所谓的

“权威”机构才会以为如获至宝，成为验证“广义相对论”的直接证据。特别在人们熟知诚实的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一再指出“经验证实”不具决定意义，以及由于形式系统自身概念的不确定性以至于

“外部证实”本质上都不存在的时候，我们的西方科学世界为什么总愿意构造这样一些“耸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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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的“划时代”巨大科学发现呢？

同样，仍然由于西方科学世界习惯的“形而上学”简单思维，他们完全不懂得这样一个十分

简单的基本事实：即使对于某一个“相同”的物理实在，但是当其处于“不同”论域之中，则完全

可以表现“不同”的物理现象。事实上，当仅仅考虑引力场中不同物质集合之间的“相互引力”
作用时，即使人们可以合理地相信不同物质集合之间的“引力”需要借助某种“物质场”加以“传

递”的这样一种物理真实，但是，这种物理真实并不一定属于此处论述的范围。这正如“静电

场”理论体系只能讨论静止电荷之间的相互“静电”作用一样，局限于这个特定的“有限论域”，
人们无力也无需对“引力如何传播”这样一种物理真实做出描述。但是，并不因此而否定这个

“有限真实”描述的“合理”存在。相反，那个曾经被西方科学世界以为对“电磁场”构造了一个

“一览无遗”的 Ｍａｘｗｅｌｌ理论体系，不仅存在太多的逻辑不当和物理理念不当，而且，连“电磁

波”和“电磁场”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理实在都没有得到区分。
不得不向过分自信和自大的西方科学世界提出：对于无尽和充满复杂性的物质世界而言，

人类所构造的形形色色形式系统始终显得十分简单和粗糙，它们只能“有限”真实地描述那些

自存于无尽物质世界某些“局部”真实。因此，切切不要妄自尊大，在几乎完全放弃“逻辑”和纵

容形形色色“矛盾”的同时，却真的以为无垠的物质世界能够“逻辑地”服从那些以“否认逻辑”
为前提，凭借“直觉和顿悟”而杜撰的“第一性原理”。

１６．２．３　“ＮｅｕｍａｎｎＺｅｅｌｉｇｅｒ佯谬”及其解释

在“广义相对论”的相关著述中，通常还提出一个被称为“ＮｅｕｍａｎｎＺｅｅｌｉｇｅｒ佯谬”的悖论

性陈述，用以说明经典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引力理论的不足。关于这个佯谬的通常表述为

“如果假定宇宙是无限的，且宇宙物质‘均匀’地分布，则如果对式（１６．２．４）所示的引力势

方程，即

２＝４πＧρ
在无穷大空间域中积分，考虑到物质分布的均匀性假设，有

∮Ｖ
·ｄｓ＝∫Ｖ

２ｄＶ ＝∫Ｖ
４πＧρｄＶ ＝４πＧρ

４π
３Ｒ３

于是，（注意，只能是无限大宇宙‘边界’上的引力场场强）
｜Ｉｇｒａｖｉｔｙ｜＝｜－｜≈ρＲ→ ∞

再次考虑宇宙中质量分布的均匀性，推得宇宙中每一点的引力场场强为无限大。这一结论显

然不合理，这就是Ｎｅｕｍａｎｎ与Ｚｅｅｌｉｇｅｒ于１８７４年最早提出的那个佯谬。
与其完全类似，Ｎｅｗｔｏｎ的宇宙学中还有 Ｏｌｂｅｒｓ佯谬：如果宇宙无限，发光星在宇宙中的

分布是均匀的，则将导致天空无限亮。
总之，Ｎｅｗｔｏｎ理论体系与无限、均匀的宇宙之间存在内在矛盾。”
显然，对于某些“现代宇宙学”著述提出的上述佯谬，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个简单的

数学推理过程明显存在着逻辑不合理性。事实上，即使能够想当然地将“引力势方程”置于无

垠的宇宙，接受２阶无穷大宇宙边界的场强趋于无穷大的结论，但是，何以能够进一步推得３
阶无穷大空间域中的引力场能够同样处于无穷大状态的结论呢？

１６．２Ａ　关于“水星近日点进动”现象及其补充说明

在“现代宇宙论或者广义相对论”中，往往总要提及的“水星近日点进动（Ｐ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Ｍｅｒｃｕｒｙ’ｓｐｅｒｉｈｅ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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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现象，将其作为说明“古典引力理论”不足的另一个证据。
但是，人们不难发现，天体的进动现象与美国宇航局大肆宣张“框架拖曳”实验中的进动现象之间不应该

存在任何本质差别。因此，为了表现或者突出任何物理学命题必须蕴涵的某种“实在”意义，在此处关于“经

典天体力学”局限性分析中，有意识地没有单独列入这个命题。
此处，或许值得援引一位学者近日寄给笔者，在一篇思考物理学基本命题的文章中的精彩话语，他大致

这样说道：“在物理学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建立了不同的‘框架’，将那个时代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放入不同框架

之中。…… 物理学中的这个‘框’，主要是指空间和时间以及把空间、时间与万物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数学关

系。有人往往会问：时间空间和‘物’到底哪一个是主要的。我也这样反复地询问自己，也多少次这样回答自

己：‘物’才是最重要的。时间和空间只是用来描述世间万物的工具，哪能工具和方法比物质对象主体更重要

呢？但是，又会一次又一次地否定自己的这种‘简单’看法。也许关于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我们还要一直这样

讨论下去。”
不难看出，这样的思考方式吻合于东方人“自律、自持和自省”的思维习惯。但是，如果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以及他所

生活的那个西方科学世界能够同样保持一种最起码的自律，时刻警惕“直觉和顿悟”中隐含的幼稚和可笑，并

且真的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自己曾经告诫人们的那样，需要对无尽大自然始终保持足够的尊重和敬畏，将大自然视为

一个“永恒”的谜，那么值得宇宙中那个短暂存在的人类进行永无止尽的探究。
因此，正如下面进一步分析所表明的那样：一个因为并不真正懂得数学而拼凑出来的数学形式，必然充

满着矛盾，本质上已经没有任何数学可言。当然，一旦放弃“相对论”中所谓“时空观革命”这样一种以修改“科

学语言的语意”为根本内涵，一种简单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相反如果真正按照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不具能力实现的“实

体论”的思想，那么，在一个有待重新建立的“现代天体力学”中，人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恰恰在于：如何使

用包括“时间和空间”在内，被赋予“无歧义”内涵的所有科学语言，去探讨在诸如“框架拖曳”等物理现象中那

些尚未为人们意识到的物理实在？

１６．３　两类“相对论”的数学悖谬及其“数学思想”冲突

除了在《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物理百科全书》的“理论物理学”的条目中，编著者能够极其难能可

贵地指出“除了其名称以外，很难找到狭义相对论同广义相对论有什么共同之处”这样一个基

本事实以外，包括该书以及其他的相关著述都说着几乎完全相同的话：“广义相对论是 Ｎｅｗ
ｔｏｎ的经典天体力学与狭义相对论一种自然的发展”；或者“广义相对论是克服经典天体力学

一系列局限性的必然”。
对于完全悖谬的“狭义相对论”以及同样完全悖谬的“广义相对论”，自身没有逻辑可言。

当然，这样两个纯粹杜撰出来的符号系统也不可能存在任何逻辑意义上的关联。此处暂时不

考虑这些几乎明显存在的事实，而首先重新考察“现代天体力学”通常指出经典“天体力学”所

存在的不足或者局限性的问题。
笔者在不同场合反复指出：在“相对论”中根本没有数学，这个借助修改科学语言内涵的陈

述系统到处充满矛盾。因此，除了对诸如“光速不变原理”、“物质运动的客观性，即随着进行运

动物质主体的确定相应存在具有确定意义的运动”等这样一些真实存在，但是因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以

及那个时代的科学世界没有认识的平凡事实加以重新澄清以外，谈不上使用严格的数学语言

对“相对论”进行批判的问题。
试想：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提出只能以一对“矛盾事实”为基本前提，公开声言“无需也不容”解释，

完全不理解“光速不变原理”属于所有“物质场”中的“波动”现象所共有的一种十分“平凡和普

通”的物理真实，而只能形而上学地将其认定为一种“第一性原理”，与此同时甚至不知道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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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钟”模型本质上已经对这个“基本原理”构成了一种完全逻辑否定。如果真的能够为其提

供一个具有“数学”意义上的形式表述系统，显然，唯一的可能只能让数学本身也同样彻底舍弃

“逻辑相容性”原则。事实上，像 Ｈｉｌｂｅｒｔ那样的“数学家”提出了与“相对论”异曲同工的主张：
完全可以随意地将“桌子、椅子、啤酒瓶”认定为“几何学中的点、线、面”。既然如此，数学基础

中那些“尚过分细微”的逻辑悖论的存在更何足挂齿呢？进一步讲，“桌子、椅子、啤酒瓶”作为

三个没有“任何关系”的物体，都可以合理地用以取代几何上彼此存在确定“逻辑关联”的“点、
线、面”，只要人们学会“自觉”地将这些认定称之为“公理化假设”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自然科

学陈述中任何逻辑悖论的存在其实都无所谓，只要自己“不看、不想、不予承认”就可以了。于

是，对于２０世纪的西方科学世界而言，他们无需为是否逻辑相容而担忧，可以充分随心所欲地

“创造”着自然科学，甚至像Ｂｏｈｒ指出的那样：“唯恐不及的是要成为正确的理论是否足够疯

狂”。所有的这一切，就是作为构建２０世纪自然科学体系的“约定论”基础或者“公理化”方法

的全部本质内涵。
当然，这也是敏锐的Ｌａｎｄａｕ公开提出“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

断言，而诚实的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干脆将量子力学称为“由实验给出的一些数之间的具体关系”的缘

故。然而问题在于：即使接受现代科学世界中许多研究者提出的这样一些十分中肯的建议，人

们并不能真正回避数学，因为这些被人们认定为“第一性原理”的普遍真理仍然需要借助数学

预示着不同的具体答案。于是，最可怕的真实情况就是：在一些数学家们无视 Ｈｅｌｍｈｏｔｚ坚持

的“实体论”所必需的特定“几何体”实在的逻辑前提，而仅仅凭借“约定论”玩弄着数学的时候，
不仅对于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这样一些非数学工作者，甚至对于像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这样的构建者，其实也

没有真正读懂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数学。当然，在必须接受“约定论”乃至“约定论”中必然蕴

涵着形形色色“神学”意义的时候，对于已经将“数学严谨性视之为自欺欺人”的一般“理论物理

学家”乃至一般的“数学工作者”而言，除了附会这些神学意义上的约定论及其无视逻辑的推

论，他们无需也不可能真正读懂这些数学。一个自身否定逻辑的数学，同样已经堕落为吓唬平

凡人的神学工具。
事实上，既然“相对论”只能以无视矛盾为它的存在基础，纯粹充当粉饰物的“相对论数学

表述”必然蕴涵着种种逻辑紊乱。此外，如果注意到《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物理百科全书》诚实指出两

类“相对论”之间根本没有任何联系的这样一种反常现象时，人们还可以进一步发现：这样两种

数学表述蕴涵的“数学思考”倾向，其实同样处于严重对立之中。

１６．３．１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和“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群”的“伪”性

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公然提出只能以形而上学地承认一对“矛盾事实———光速不变原理和相对性

原理”为唯一基础，以放弃科学陈述必需的“可解释性”作为基本前提，杜撰那个只能依赖“宗教

情结”而存在的“相对论”的时候，为了“有意或者无意”地粉饰这个自始至终充满矛盾的系统，
作为数学工作者的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公然承认“矛盾”前提的悖谬理念如出一辙，同样纯

粹“自欺”地借助一个公然承认的“伪”字，杜撰了一个构建者自己也毫无觉察，与“几何空间”形

成自悖的“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伪空间”。
此外，笔者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只要进行简单的代数运算，不难立即构造一个“否定性”

证明：作为“相对论”形式基础的 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根本不可能满足“封闭性”要求，也就是说

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不可能成为一个数学上的群。可以相信，任何人无法否定任何一个“否定性证明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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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伪）”在“否定性证明”中必然具有的“决定”意义。但是，的确在许多现代的理论物理著述

中，给人们展示了一个相关的“数学推导”过程：能够从“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伪空间”出发，采用“演绎

逻辑”的方法推导出满足“封闭性”要求的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群。但是，既然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已经

公然提出“数学严谨性只不过是自欺欺人”或者“默认形形色色矛盾”的存在，那么几乎可以断

言：在现代理论物理中任何一个蕴涵某种独立“物理内涵”的数学证明，大多已经失去了数学证

明的本来意义，充其量只能像 Ｄｉｒａｃ那样，将它们轻轻松松地视为一种“有趣游戏”而已。当

然，同样不难做出严格的数学证明：由“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伪空间”推导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群的过程也只可

能属于没有任何数学意义的“伪”证明过程。

１６．３．１．１　由“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伪空间”构造“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群”的经典“推导”过程

此处，仍然首先直接援引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著述在“如何从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推导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群”
所作的相关陈述。或许需要指出，以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的著述作为批判“广义相对论”的蓝本，是该著

述写出了比许多其他著述更为清晰陈述的缘故。
在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著述中，与“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伪空间”相关以及怎样由其构造“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的陈

述为：
“狭义相对性原理说，自然定律对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群（一个特定的空时坐标变换群）是不变

的。Ｎｅｗｔｏｎ运动定律对Ｇａｌｉｌｅｏ变换不变，而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则不然。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通过把Ｇａｌｉｌｅｏ
不变性换成Ｌｏｒｅｎｔｚ不变性解决了这一矛盾。我们不准备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进行讨论，而

只是先定义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再示明Ｌｏｒｅｎｔｚ不变性如何指导我们研究自然定律。
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是由一个空时坐标系ｘα 到另一个坐标系ｘ′α 的变换，这种变换具有如下

形式：
ｘ′α ＝Λα

βｘβ＋ａα （ＡＳ）
式中Λα

β和ａα 是常数，且满足条件

Λα
γΛβ

δηαβ＝ηγδ （ＢＳ）
而

ηαβ＝
＋１ α＝β＝１，２，３
－１ α＝β＝０
０ α≠

烅
烄

烆 β

（ＣＳ）

我们所采用的符号α，β，γ等遍取１，２，３，０这４个值，而ｘ１，ｘ２，ｘ３ 是位置向量ｘ的Ｄｅｓ
ｃａｒｔｅｓ分量，ｘ０ 是时间ｔ。采用光速等于１的自然单位制，因而所有的ｘα 都具有长度的量纲。

标志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的基本性质是它保持“原时”ｄτ不变，而ｄτ的定义是

ｄτ２≡ｄｔ２－ｄｘ２

＝－ηαβｄｘαｄｘβ （ＤＳ）
在新坐标系ｘ′α 中，由式（ＡＳ）得出坐标的微分为

ｄｘ′ａ ＝Λα
γｄｘγ

故新的原时将是

ｄτ′２＝－ηαβｄｘ′αｄｘ′β

＝－ηαβΛα
γΛβ

δｄｘγｄｘδ

＝－ηγδｄｘγｄｘδ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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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有

ｄτ′２ ＝ｄτ２ （ＥＳ）
正是这个性质解释了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ｍ和 Ｍｏｒｌｅｙ观测到的光速在全部惯性系中都有相同的现象。

光的波阵面的 ｄｘ
ｄｔ

就等于光速，它在我们的单位制中等于１；因此光的传播为下列陈述

所描写：
ｄτ＝０ （ＦＳ）

实行一个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后并不改变ｄτ，因而ｄτ２＝０，所以 ｄｘ′
ｄｔ′ ＝１，即光速在新的坐标系中仍

等于１。
我们还可以指出，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ＡＳ）是保持ｄτ２ 不变的仅有的非异坐标变换ｘ→ｘ′。一个

一般的坐标变换ｘ→ｘ′将把ｄτ变成ｄτ′

ｄτ′２＝－ηαβｄｘ′αｄｘ′β

＝－ηαβ
ｘ′α

ｘγ
ｘ′β

ｘδｄｘγｄｘδ

如果此式对所有的ｄｘｒ 都等于ｄτ′２，则必有①

ηγδ＝ηαβ
ｘ′α

ｘγ
ｘ′β

ｘδ （ＧＳ）

把上式对ｘε 求导数得

０＝ηαβ
２ｘ′α

ｘγｘε
ｘ′β

ｘδ ＋ηαβ
ｘ′α

ｘγ
２ｘ′β

ｘεｘε

为要解出２阶导数，我们将上式加上γ与ε互换后所得的同一方程，再减去ε与δ互换后的方

程，即

０＝ηαβ
２ｘ′α

ｘγｘε
ｘ′β

ｘδ ＋ ２ｘ′β

ｘδｘε
ｘ′α

ｘγ ＋ ２ｘ′α

ｘεｘγ
ｘ′β

ｘ［ δ

＋ ２ｘ′β

ｘδｘγ
ｘ′α

ｘε － ２ｘ′α

ｘγｘδ
ｘ′β

ｘε － ２ｘ′β

ｘεｘδ
ｘ′α

ｘ ］γ

最后一项与第二项相消，倒数第二项与第四项相消（因为ηαβ＝ηβα），第一项等于第三项，因而

我们有

０＝２ηαβ
２ｘ′α

ｘγｘε
ｘ′β

ｘδ

可是因为ηαβ和ｘ′β

ｘδ都是非异矩阵，因而立即得到

０＝ ２ｘ′α

ｘγｘε （ＨＳ）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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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方程（ＨＳ）的通解正是线性函数（ＡＳ），而把（ＡＳ）重新代入（ＧＳ）可看出Λα
β必满足条件

（ＢＳ）①。
……
形如（ＡＳ）的所有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的集合被正确地称为非齐次Ｌｏｒｅｎｔｚ群或Ｐｏｉｎｃａｒｅ群，而

ａα 的子集合称为齐次Ｌｏｒｅｎｔｚ群。齐次Ｌｏｒｅｎｔｚ群与非齐次Ｌｏｒｅｎｔｚ群两者都有子群分别成

为正齐次Ｌｏｒｅｎｔｚ群和正非齐次Ｌｏｒｅｎｔｚ群。…… 其中，正齐次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有一个子群是由

转动构成的，它们是

Λｉ
ｊ＝Ｒｉｊ　Λｉ

０ ＝Λ０
ｉ ＝０　Λ０

０ ＝１ （Ｉｓ）
式中Ｒｉｊ是一个么模正交矩阵（即ＤｅｔＲ＝１且ＲＴＲ＝１），而下标ｉ，ｊ遍历值１，２，３只涉及转

动空时平移ｘα→ｘα＋ａα 时，Ｌｏｒｅｎｔｚ群与前面讨论过的 Ｇａｌｉｌｅｏ群没有区别。区别仅发生在

那些称为‘推动（ｂｏｏｓｔ）’的变换，它改变坐标系的速度。
假定一个观测者Ｏ看到一个粒子处于静止，而第二个观测者Ｏ′看到此粒子以速度ｖ运

动，由（ＡＳ）我们有

ｄｘ′α ＝Λα
βｄｘβ

或者，因为ｄｘ等于零

ｄｘ′ｉ＝Λｉ
０ｄｔ　（ｉ＝１，２，３）

ｄｔ＝Λ０
０ｄｔ

用ｄｔ′除ｄｘ′则得速度ｖ，因而

Λｉ
０ ＝ｖｉΛ０

０ （ＩＳ′）
我们可以得到Λｉ

０ 与Λ０
０ 的第二个关系，只须在方程（ＢＳ）中令γ＝δ＝０即可：

－１＝Λα
０Λβ０ηαβ＝ ∑

ｉ＝１，２，３
（Λｉ

０）２－（Λ０
０）２ （ＪＳ）

方程组（ＩＳ′）与（ＩＳ）的解是

Λ０
０ ＝γ

Λｉ
０ ＝γｖｉ

式中

γ≡ （１－ｖ２）－
１
２

其他的Λα
β不是唯一确定的，因为如果Λα

β把一个粒子由静止变到有速度ｖ，则Λα
γＲγ

β（其中Ｒ 是

任意转动）也可把此粒子由静止变到有速度ｖ。满足方程（ＢＳ）的一个很方便的选择是：

Λｉ
ｊ ＝δｉｊ＋ｖｉｖｊ

（γ－１）
ｖ２

Λ０
ｊ ＝γｖ

烅
烄

烆 ｊ

（ＫＳ）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需要指出：如果仅仅作为线性空间之间“线性变换”的分析，是无需也不能随意进行求导运算的。或者说，存在于不同

“线性空间”的变换，以及作为这种变换的一种等价表述，同一“向量空间”属于不同仿射框架不同分量之间的线性变换

都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于它们相应不允许讨论所谓的“高阶导数”问题。与其不同，如果相关分析属于作为用

以表现“客观量”所蕴涵“不变”特征的“张量分析”范畴，则同样不能简单引入偏导数进行简单意义上的微分运算。需要

根据使用的不同坐标系，首先相应引入被赋予“不变性”的微分运算定义，继而揭示不同偏导数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向

量空间定义于曲线坐标系之上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记号正是这样一种客观性分析得到的自然结果。显然，Ｗｅｉｎｂｅｒｇ推导式

（Ｈ）所示结果的整个过程，反映了相关数学理念理解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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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任何正齐次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皆可表为推动Λ（ｖ）与Ｒ转动的乘积。”

１６．３．１．２　由“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伪空间”到“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群”经典“推导”过程中的基本思路

当现代西方科学世界只能把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视为“自欺欺人”，或者实际上不过

把数学推导视为一种“有趣游戏”，乃至接受可以“完全随意”做出任何一种人为假设的“约定

论”理念，对于以上援引的一个如此复杂和详尽的“推理”过程，应该已经称得上足够严密的了，
或者起码让包括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本人以及他的学生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眼花缭乱的了。正因为此，在进行较

为具体的数学分析以前，不妨首先针对这个在整个２０世纪的理论物理中占有基础性地位重要

陈述构造过程中的“主要思路”作一个大概的整理。
人们不难看出，以上推理过程中的主要思维结构为：
（１）首先，承认存在一个由式（ＣＳ），即

ηαβ ＝
＋１ α＝β＝１，２，３
－１ α＝β＝０
０ α≠

烅
烄

烆 β
定义了“量度”特征的向量空间；

（２）其次，因为是向量空间，所以相应存在向量空间之间的线性变换，或者坐标系变换。
因此，当坐标系发生如式（ＡＳ）所示的变化时

ｘ′α ＝Λα
βｘβ＋ａα

上述的量度张量相应存在如式（ＢＳ）所示的变换

Λα
γΛβ

δηαβ＝ηγδ

并且，在进行这样的形式变换以后，为式（ＣＳ）定义的度规准则必须保持不变；
（３）暂时跨过以上“推导”过程中与最终导得“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没有直接关系的某些局部细

节的论述，只针对如何构造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的特例进行讨论。也就是说，此时并不存在式（ＧＳ）所

定义的转动变换子群，而仅仅需要考虑式（ＩＳ）

Λｉ
０ ＝ｖｉΛ０

０

所定义的一个“推动”变换，那么，将其代入一般性的 线 性 变 换 式（ＢＳ）中，最 终 根 据 作 为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伪空间”内核，即式（ＪＳ）所示的关于“原时”不变的基本约定

－１＝Λα
０Λβ０ηαβ＝ ∑

ｉ＝１，２，３
（Λｉ

０）２－（Λ０
０）２

最终，推得式（ＫＳ）所示，现代理论物理学通常所说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中的“推动”子群

Λｉ
ｊ ＝δｉｊ＋ｖｉｖｊ

（γ－１）
ｖ２

Λ０
ｊ ＝γｖ

烅
烄

烆 ｊ

从而与由“相对论”出发提出的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保持一致。

１６．３．１．３　由“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伪空间”到“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群”的经典“推导”过程中的大量逻辑悖论

首先，需要指出一个几乎明显存在，但是不可思议地至今为整个现代物理世界所忽视的逻

辑悖论。事实上，即使暂时不考虑仅仅用以表现“空间广延”特征的“几何空间”根本不允许包

容被赋予“独立”意义的“时间”坐标的问题，同样也暂时不考虑“几何空间（即使接受此处所说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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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空间’共同构造的‘空间’在内）变换”永远不可能两个变换空间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同特

定变换历程，从而也永远不可能刻画“物理世界”中大量真实存在的“动力学”过程的问题，让我

们暂时违心地接受现代理论物理学完全杜撰出来的一个所谓“时空变换”，并且继续沿用在本

章１６．１．２．３“相对性原理的历史”一节中，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关于“Ｎｅｗｔｏｎ惯性系以及 Ｇａｌｉｌｅｏ变换”
的习惯陈述，即

“若以一组新的空时坐标

ｘ′＝Ｒｘ＋ｖｔ＋ｄ
ｔ′＝ｔ＋τ

来表达，这些方程将具有同样的形式，式中ｖ，ｄ和τ是任意实常量，Ｒ 是任意实正交矩阵。”显

然，正如这个形式表述直接显示的那样，作为连接向量空间之间变换只能具有“线性”结构，也

就是说，其中的形式量“Ｒ，ｖ，ｄ，τ”只能以“线性”的方式出现于变换中，否则这个纯粹人为杜

撰出来的变换不满足封闭性。但是，在此处所述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伪空间中，与“推动”变换相对应，
由式（ＫＳ）所示，即

Λｉ
ｊ ＝δｉｊ＋ｖｉｖｊ

（γ－１）
ｖ２

的最终结果却成为一种“非线性”的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子群，直接违背式（ＢＳ）最初提出“线性变换”
的逻辑前提。当然，作为一种十分简单的事实，与本书其他论及这个完全虚幻的变换时已经指

出的事实完全一致，正因为“推动”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子群的“非线性”性，所以只要人们连续进行任

何两次此处所说“推动”变换，它的最终结果将不再满足该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子群的原来形式。也

就是说，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完全不是“线性空间”之间的线性变换，根本不可能构成封闭群。但是，
如果真的是从某一个“线性空间”的“线性变换”出发，为什么最终会出现这样一种结论和逻辑

前提完全相悖的状况呢？①

当然，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为了粉饰以修改“科学语言”为唯一本质内涵的“相对论”必然蕴涵的悖

谬性，赋予只能以“宗教情结”而存在的陈述系统以更多的神秘色彩，仍然只能依据“约定论”思

想才可能允许的“直觉和顿悟”，从其杜撰出一个“真伪”空间的那个时刻开始，无论他有意识还

是无意识，以及愿意还是不愿意，所有的一切都同样处于悖谬之中。
事实上，作为经典理论中整个推理逻辑前提的线性变换关系式（ＡＳ），此处将其重新写出

并且重新编号，即

ｘ′α ＝Λα
βｘβ＋ａα （１６．３．１）

绝对不像接受“约定论”思想的现代主流科学社会过分天真以为的那样，这个关系式真的能够

仅仅作为一种纯粹的“人为约定”而自动存在于某一个同样依赖“人们想象”而存在的所谓“向

量空间”之中。相反，对于这样一个特定的数学表述形式，它必须以某一个“向量空间”的真实

存在，即一个被赋予“加法”运算结构以及还伴随着“量度”结构的无穷集合的前提存在作为逻

辑前提。
或者说，对于某一个人们通常称之为Ｅｕｃｌｉｄ空间的“正交平直”空间，该空间相应被赋予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值得再次提醒许多并不真正熟悉现代理论物理学的人们重新阅读本书节５．６．４Ａ 关于Ｌｏｒｅｎｔｚ群所作的分析。其实，
对于现代物理世界中若干细心的物理学家而言，他们早已熟知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不可能构成成群的基本事实，只不过是有意

识地使用此处所说“坐标系旋转”所构造的所谓“转动”子群取代“推动”子群，达到掩饰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成为封闭群的谎言。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人们仍然需要始终相信：诚实远比智慧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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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定的Ｅｕｃｌｉｄ量度

η＝
１００
０１０

烄

烆

烌

烎００１
ηｉｊ＝

１　ｉ＝ｊ
０　ｉ≠｛ ｊ

（１６．３．２）

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实体论”者，或者只是接受“那个‘自存’物质世界是构造自然科学形式表

述系统唯一基础”的普通研究者而言，他们都清楚，上述形式的量度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不真的

源于某一个“智者”随意做出的人为约定，而相应具有确定的“物质存在 ——— 几何实体”基础。
事实上，当且仅仅当某一个借助Ｃａｒｄｅｔｅｓ坐标（ｘ１，ｘ２，ｘ３）的矢量ｒ存在着如下式所表示的

确定长度：

ｒ２ ＝ （ｘ１，ｘ２，ｘ３）
１００
０１０

烄

烆

烌

烎００１

ｘ１

ｘ２

ｘ

烄

烆

烌

烎３

（１６．３．３ａ）

是构造上述Ｅｕｃｌｉｄ量度的物质基础或者逻辑前提。也就是说，对于不同Ｅｕｃｌｉｄ空间，无论它

们之间进行着怎样形式的旋转变换，但是为了保证任意矢量ｒ长度所具有的“客观性”意义与

量度基准的统一性，必须统一采用式（１６．３．２）所定义的量度。并且，与定义在“实数域”的向量

空间形成逻辑对应，所有的坐标分量都可以或者必须定义在整个“实数域”中。
另一方面，坐标系的选择是完全人为的。因此，人们不仅仅可以使用彼此正交的 Ｄｅｓ

ｃａｒｔｅｓ坐标系，还可以通过定义于“整个”空间域的“斜”坐标系表示定义在向量空间中的“矢

量”以及其他形式的几何实体。此时，矢量ｒ长度的形式表述为

ｒ２ ＝ （ｘ１，ｘ２，ｘ３）
ｄ１１　ｄ１２　ｄ１３

ｄ２１　ｄ２２　ｄ２３

ｄ３１　ｄ３２　ｄ

烄

烆

烌

烎３３

ｘ１

ｘ２

ｘ

烄

烆

烌

烎３

（１６．３．３ｂ）

显然，作为这个形式认定的必然结果，量度矩阵 （ｄｉｊ）相应存在如下特征：

ｄｉｊ ＝ｄｊｉ ∩ 
－
（ｉ≠ｊ｜→ｄｉｊ ＝０） （１６．３．３ｃ）

前者表示“量度矩阵”恒保持“对称”形式；而后者则表示允许不同坐标轴处于一般的“彼此斜

交”状况之中。
在现代数学陈述中，借助不同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垂直坐标系中“不同”坐标表现某一个“同一化”

矢量的问题，往往还在形式上代之以“相同”坐标表现“不同”矢量的等价问题。这样，与“同一

化”形式表述对应于“不同”几何实在的问题，相应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空间变换”问题。显

然，针对不同的Ｅｕｃｌｉｄ空间，由同一化坐标所表述的向量实际上对应彼此不同的空间方位。
与这种思想一致，针对“斜交”坐标系所表述的状况，则同样允许做出一种纯粹“形式”意义上的

抽象假设：将“几何量”蕴涵于不同斜交坐标系中的“不变性”意义，变换为“相同”坐标分量表述

“不同”几何量之间变化的问题。此时，与不同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的向量只存在空间方位的变化不

同，向量的空间“方位”而且向量自身的“长度”都同样处于变化之中。当然，对于后一种情况，
就是现代几何学中通常所说的“仿射空间”变换问题。

对于一个本质上渊源于“几何客体”或者“物理实在”独立于“坐标系”人为选择具有的“不

变性”意义问题，现代的“西方数学家”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大的气力和代价，使用那些“抽象”当

然也显得格外“玄妙”的语言，必须将这个原本简单的问题完全“颠倒”过来，进一步变换为借助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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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表述形式表述“不同”的“几何客体”或者“物理实在”的问题呢？并且，恰恰是这样一些

纯粹的“约定论”假设以及由其引起林林总总的补充约定，最终让这些表面上似乎十分善于“抽

象思维”的西方科学世界陷入自己也不知晓的逻辑紊乱之中，以至于出现否定逻辑，不得不把

“数学严谨性称之为自欺欺人”这样一种真正自欺的尴尬之中。
把一个原本“简单而自然”的理念，借助“十分复杂”并且隐含着“种种矛盾”的概念体系，变

换为让许许多多数学家自己也从来没有真正理解的“抽象”形式，还不能简单归结为西方科学

世界一种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简单思维习惯，或许更为致命的是“过于自负和天真”的西方

科学世界潜意识中一种不可遏制的强烈渴望：那些被默认为“第一性原理”的真理应该具有“普

适”意义，自存的物质世界必须服从他们发现的这些普适真理。正因为此，尽管《ＭａｃＧｒａｗ
Ｈｉｌｌ物理百科全书》明确指出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中在逻辑上明显存在的矛盾，并且不难为任何一个

具有一般理性思维的人所接受。但是，西方科学世界不仅完全无视这种矛盾的存在，并且纵容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将Ｎｅｗｔｏｎ逻辑不当的“无理性”进一步推至反科学的现代神学的极至。当然，在

Ｎｅｗｔｏｎ与Ｌｅｉｂｎｉｚ的争论之中，即使不考虑如何“引入代替 Ｎｅｗｔｏｎ观念的动力学理论”的实

际困难，而仅仅从感情的角度考虑，西方科学世界的主流社会也完全不可能自觉接受Ｌｅｉｂｎｉｚ
所提出的“与物质客体分离的空间概念没有任何意义”，这样一个将自然科学陈述局限于某“特

定”物质对象的朴素认识。
在现代数学体系之中，对于“几何客体”以及“物理实在”自身蕴涵的“客观性”以及怎样表

现这种客观性的命题，现代数学家提出的上述两种不同形式似乎并没有多少差异，可以视为同

一命题的两种“等价”表述形式。或者从一种“表观”意义上“无矛盾性原则”的角度考虑，强调

针对相同“几何客体”在不同形式表述中蕴涵的“客观性”本质，与借助“不变性”形式表述表现

不同的物质对象在逻辑上并没有任何不当。其实不然。在刻画不同事物之间“逻辑关联”的基

本认识上，对于“从属于”和“拥有”这样两个具有完全不同逻辑内涵的“关联”词，被现代西方科

学世界长时间忽略了。因此，在逻辑上，并不总能将“存在于或者仅仅存在”于某一个特定“客

体”上的特定“关系”独立出来，形成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表述。
事实上，对于那个被用作为整个陈述系统存在基础的数学关系式（１６．３．１），它并不具有独

立意义，仅仅依附于“向量空间”的前提存在而存在，即

ｘ′α ＝Λα
βｘβ＋ａα ∈Ｓ∶ｒ２ ＝ｒ·Ｄ·ｒ （１６．３．４ａ）

式中，Ｄ为式（１６．３．３）所定义的一个度规张量。与其对应，相应存在另一种被赋予特定意义的

逻辑关联

Ｓ∶ｒ２ ＝ｒ·Ｄ·ｒ　ｘ′α ＝Λα
βｘβ＋ａα （１６．３．４ｂ）

它告诉人们：只要存在一个被赋予了长度定义的向量空间，那么，一定拥有隶属于该向量空间

的线性变换，以保证向量自身具有的客观性意义。显然，这样两个关系式反映了同一事物的两

个“不同”方面，它们互为关联和依存，不可将它们简单混为一谈。
当然，从形式逻辑或者理性思维的角度考虑，一旦能够对于“逻辑前提”和“逻辑推论”在

“逻辑推理”过程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做出严格区分，那么，不仅仅是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中的

度规，而且在那个由于对“运动客观性”以及“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定律真实物理内涵”缺乏理性认识，
以至于出现所谓“Ｇａｌｉｌｅｏ变换群”的度规，隐含在这样一些纯粹杜撰而得来概念之中的荒唐几

乎一目了然。
事实上，即使考虑现代理论物理之中的Ｇａｌｉｌｅｏ变换，相应的度规为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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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ｌｉｌ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１０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１０

烄

烆

烌

烎０００１
根据现代理论物理：它除了表示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不同空间坐标的正交特征以外，还表示时间坐标ｔ
和任意空间坐标ｘｉ 的正交关系。对于该形式表述希望表现的这个事实，十分明显，似乎不应

该存在任何疑义。但是，参照以上的“客观性”分析，如果这样的形式表述不属于人为杜撰，而

的确是物质世界某种客观事实的表现，那么，同样可以完全“任意”地借助“斜交”坐标系加以表

述。但是，一旦引入斜交坐标系，可能出现时间坐标ｔ和空间坐标ｘｉ 不能继续保持彼此独立

的状况，即根据式（１６．３．３），存在ｄｔ，ｉ≠０，显然，这不符合起码的物理真实，属于“不合理”
陈述。

至于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构造的“伪”空间，如果它真的属于“几何空间”，并且可以在其中定义不

同坐标系之间的坐标变换的话，自然仍然允许引入某一个“斜交”坐标系，那么，将同样会出现

由于时间坐标ｔ和任意一个空间坐标ｘｉ 彼此耦合，即

ｄｉ，ｊ ≠０｜→Δｘｉ·Δｔ＝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ｒｅａｌｏｒ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ｎｕｍｂｅｒ
对于式中示意表示的这个“确定数Ｃｏｎｓｔａｎｔ”，甚至无论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将其限定为实数还是虚

数，但是，如何为其构造一个确定定义又具有怎样的物理内涵呢？当然，当必须借助实数这样

一个与“距离”直接关联的数表示“空间距离”或者“时间间隔”的时候，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引入的虚数

到底具有怎样的“几何内涵”或者“物理内涵”呢？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绝不能因为某一个研究

者十分“诚实”，能够极其不容易地将他的构造的陈述称为“伪”陈述，从而就可以无视这种“伪”
陈述的无理性。事实上，在一个作为“几何实体”而真实存在的向量空间之中，对于式（１６．３．３）
所定义被赋予了“一般”意义度规，即

ｒ２ ＝ （ｘ１，ｘ２，ｘ３）
ｄ１１　ｄ１２　ｄ１３

ｄ２１　ｄ２２　ｄ２３

ｄ３１　ｄ３２　ｄ

烄

烆

烌

烎３３

ｘ１

ｘ２

ｘ

烄

烆

烌

烎３
显然，这样一种形式表述的存在，并不决定于任何一个研究者的“主观”意志，相反，这个特定形

式表述的存在，仅仅本质地决定于“向量空间”中向量独立于人们主观意志的客观性。因此，为

什么仅仅凭借一个自认的“伪”字，就可以在自然科学之中引入这样的“怪胎”

ηαβ＝
＋１ α＝β＝１，２，３
－１ α＝β＝０
０ α≠

烅
烄

烆 β
并且，完全无视它的“无理性”，将这样一种完全荒唐的东西强加于“自存”的物质世界呢？

作为一个数学教师，或许 Ｈｉｌｂｅｒｔ的确成功地给予科学世界一种“任何数学问题都可以得

到解决”这样一种富有感染力的“乐观主义”的信念。但是，如果真的作为一个严肃的数学研究

者，似乎更需要首先具备承认“矛盾”再进而解决“矛盾”的诚实。对于几乎与 Ｈｉｌｂｅｒｔ整个生

命并存，直接影响到整个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如何合理构造，诸如涉及“双旋度Ｐｏｉｓｓｏｎ方程”
这样一些看起来过分“细碎”数学命题如何予以解决的问题，其实，更需要许多实实在在数学家

予以实实在在地关注。公然宣扬“约定论”中的绝对主观随意性，借助引入无以穷尽的概念系

统以回避矛盾当然十分轻松，但是，在现代科学世界公然将数学严谨性称之为自欺欺人的时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２５０　　

候，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欺，当然还无疑成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麻醉剂。
事实上，与Ｅｕｃｌｉｄ垂直空间中的“正交归一”量度本质地依赖于“几何量度”的客观性完全

不同，那个由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纯粹想当然“杜撰”出来，只是为了形而上学地简单复现那个同样只

能“杜撰”出来“相对论”中“原时保持不变”的另一个完全荒谬的“人为约定”罢了，即

ｄτ２ ＝ｃｏｎｓｔηαβ＝
＋１ α＝β＝１，２，３
－１ α＝β＝０
０ α≠

烅
烄

烆 β
因此，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同样因循着“直觉和顿悟”而创造出现的“伪”度规，恰恰与向量空间线性变

换深刻蕴涵的“客观性”基础完全背道而驰，属于一种实实在在杜撰出来的一种“真伪”概念。
当然，正因为这个纯粹“主观”杜撰的概念对于向量空间形式表述不变性蕴涵的“客观性”构成

根本否定，正如本书其他论述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伪空间的已经指出的那样，由于这个“伪度规”实际

上给整个“向量空间”构造了一种“长度”上的“人为”约束，最终完全破坏了“向量空间”需要定

义在整个“实数系（从－∝到＋∝）”上，相应被赋予特定“线性运算”结构的“无穷集合”的前提

性认定。也就是说，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的“伪空间”不仅仅它的量度是“伪”的，而且由于量度的“伪”
性，已经对“向量空间”的逻辑前提构成否定。这样，任何将仅仅属于向量空间的数学特征，被

当作“有趣游戏”那样，拷贝在这个纯粹杜撰出来的“真伪”空间中属于“非法”操作。
那么，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为什么要杜撰这样一个“明显反常”并且与“客观性”原则完全背离的

“伪”空间呢？当然，唯一的理由就是：为了拷贝作为“神学”系统而压制在２０世纪科学世界，乃

至控制着整个物质世界的“相对论”。因此，向量空间“量度”的客观性是次要的，但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时空革命”中的“不变性”则是压倒一切的。于是，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根本不在乎这个“伪”空间本质

上已经对为客观量而存在的“向量空间”构成的逻辑否定的问题，相反，前述表述中为式（ＥＳ）

ｄτ′２ ＝ｄτ２

所定义“相对论”所说的“不变性”前提必须得到严格遵守。进而，推得一个以“平方（非线性）”
形式出现的关系式（ＪＳ）

－１＝Λα
０Λβ０ηαβ＝ ∑

ｉ＝１，２，３
（Λｉ

０）２－（Λ０
０）２

作为这个“平方关系式”附加约束的一个自然的逻辑推论，只能导得以“非线性”形式出现，被称

之为“Ｌｏｒｅｎｔｚ推动子群”的最终结果，从而又对整个推理过程最初前提的“线性”约定再次形

成逻辑否定。

１６．３．１．４　再论“时空变换”中的量纲不一致问题

在节９．４．６的讨论中，曾经提及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伪空间存在的量纲不一致问题。那么，此处

同样值得提醒人们注意上述经典理论在构造“伪”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度规时特地做出的一个附加解

释：“采用光速等于１的自然单位制，因而所有的ｘα 都具有长度的量纲。”
其实，经典理论特地做出的这个附加陈述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它实际上告诉

人们这样一个现代物理世界无法否定的基本事实：
从平常物理理念考虑，时间和空间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理学概念。正如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本人

曾经引入一对完全不同的“时钟和钢尺”一样，时间和空间相应具有彼此完全不同的量纲，两种

物理量之间完全不具可比较性。这样，即使从“物理学量纲”的角度考虑，由于“时空变换”将两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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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具有不同量纲的物理量纠合在一起，它只能成为一个荒唐的变换。
但是，是否像此处的补充解释希望“含蓄”表述的那样，只是因为人为引入光速ｃ等于１的

自然单位制，从而可以本质地免除“相对论”将不同量纲物理量加以比较的悖谬呢？毋庸置疑，
答案是否定的。或者说，对于某一个自身悖谬的陈述，绝对不可能仅仅因为重新引入了某种人

为认定，就可以真正改变那个悖谬陈述自身蕴涵的悖谬本质。
根据此处做出的解释，在表观上似乎的确可能避免“量纲不统一”的问题。但是，在原来无

理陈述之上人为添加的独立解释，只能重新导致另一种形式的悖谬。正如Ｌｅｉｂｎｉｚ批判 Ｎｅｗ
ｔｏｎ“时空观”已经充分表达的那样，在以“自存”物质世界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研究

中，任何形式的物理量以及由这些物理学量所构造的“形式系统”只可能逻辑地隶属于某一个

“特定”的物质对象。但是，为了创造出一个与任何“特定”物质对象完全无关的“普适性”真理

体系，只能建立在“相对论”以及根据“相对论”杜撰出来的“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伪空间”，极其悖谬地

将这个空间中的“几何点 ——— 世界点”与不属于任何“物质客体”的“事件”构成逻辑关联，相

应构成没有任何“特定物质对象”约束，凌驾于“物质世界”之上的神学系统。但是，如果一旦接

受“自然单位制”及其蕴涵的物理解释，那么，这个世界点甚至不可能完整地属于“世界图”中的

某一个“事件”本身。
事实上，根据这个重新添加的约定，在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杜撰的“伪”空间中，第４坐标只能用以

表示“光”在真实空间中行进的距离，即

ｘ０ ～ｔ ｜→
ｃ＝１，ｘ０＝ｃｔ

ｘ０ ～ａ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ｌｉｇｈ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ｔ
当然，在物质世界中，“光的传播”属于一个“独立”的物理现象，它不可能与作为普适真理体系

的“世界图”中“世界点”被赋予“一般意义”的“事件”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保持一致。这样，在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杜撰出来的那个“伪”空间中，世界点的４个坐标已经不仅仅是不可能属于某一个

“特定”物质对象的问题，而且，这个世界图中的４个坐标还不可能同一地属于某一个“特定”
事件。

１６．３．２　引力场“弯曲时空”隐含的逻辑悖谬

目前的理论物理在谈及“广义相对论”时总这样指出：依赖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提出的“等效原理”，从

而为将“狭义相对论”中的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平直”空间变换为“广义相对论”之中，一个能够包容更

为丰富物理内涵的“弯曲”的几何空间提供了可能，从而进一步为“现代天体力学”或者“引力论

学与宇宙论”提供了基础。
真的能够从那个“伪”的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平直空间出发，借助“等效原理”演绎地推导出所谓的

Ｒｉｅｍａｎｎ弯曲空间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建立在悖谬“约定论”之下的数学推导根本不可能

真正成为以保持“逻辑相容”为本质内涵的数学推导。构造“广义相对论”的相关推理过程存在

太多的逻辑悖谬。其实，还是那句老话，对于缺乏严格数学思维习惯只能依赖其他人为其提供

数学工具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他在和他的同学 Ｍ．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ｎ共同“创造”他的“广义相对论”过程中，
甚至从来没有真正读懂那个建立在“实体论”之上的“古典”微分几何，以及存在于这个实实在

在学科中关于“空间、度规、‘平直空间’中的曲线坐标系和‘弯曲空间’自身的本质差异，曲面，
以及为什么只能在‘曲面’的任意两点之间需要讨论和定义‘测地线’…… ”这样一些最重要

的前提性基本概念。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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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２０世纪上半叶整个科学世界在关于“实体论”和“约定论”的重大争论中，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凭借他的“直觉”意识，勇敢地站立在“科学实体论”一边，对只能以“约定论”作为存在基础的

“量子力学”进行了“无情而合理”的批判。但是，由于他只晓得简单和随意地照搬“数学表述”，
从来没有真正懂得逻辑的本质内涵，他甚至没有形成一种理性意识：包括那个只能凭借“直觉

和顿悟”而杜撰出来的两种“相对论”在内的２０世纪整个现代物理学，乃至建立在“公理化假

设”之上与其形成呼应的“物理学几何化”思潮，都只能依赖“约定论”生存。正因为此，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思维严重存在的“反常”意识，不仅仅使得Ｂｏｈｒ所说那个“多么密切沿着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指给我们

的路线继续前进”的科学世界困惑不解，也使得任何一个诚实的哲学家都不得不坦率指出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哲学思想中“庞杂、混乱和摇摆”的真实存在。当然，在西方科学世界过分追求“实用

主义”和简单“形而上学”的同时，属于整个人类自然科学体系只能进一步被引入充满矛盾和神

学色彩的歧途。

１６．３．２．１　表述“等效原理”的数学形式及其批判

作为“广义相对论”的整个理论基础，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由于一系列哲学理念认识不当而杜撰出

来的“等效原理”。关于这个习惯认识中隐含的物理概念不当，已经在节１６．１．２．２中进行了论

述。至于如何由这个无理的“等效原理”进一步杜撰成“广义相对论”中的“弯曲”空间，则属于

数学范畴中的问题。毫无疑义，一个不当物理理念构造的数学表述必然隐含着逻辑不当或者

错误，只不过人们尚没有注意与发觉这些不当。当然，甚至根据“约定论”或者 Ｈｉｌｂｅｒｔ为现代

科学世界发明的“公理化假设方法”的强大工具，人们根本无需在意任何科学陈述中的任何可

能真实存在的“矛盾”罢了。正像“桌子、椅子、啤酒瓶完全可以合理地视为点、线、面”一样，只

要将任何一种与客观事实毫无关联的陈述，老老实实地称之为“公理化”假设就可以了①。
“广义相对论”中关于“引力”的形式表述：
根据惯例，仍然首先不加批判地援引理论物理中的习惯陈述，看一看现代物理世界到底是

怎样把这样一些“神奇”的概念“创造”出来的。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在其所著《引力论和宇宙论》一书的

“引力”一节中的叙述为：
“考虑在纯粹引力作用下自由运动的一个粒子。根据等效原理，存在一个自由降落的坐标

系ξα，粒子在这个坐标系里的运动方程式是空时中的一条直线，即

ｄ２ξα

ｄτ２ ＝０ （ＡＧ）

其中ｄτ是原时，
ｄτ２ ＝－ηαβｄξαｄξβ （ＢＧ）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某些学者批评笔者言辞过分尖刻，似乎不具宽容之心，或者笔者故意抓住西方科学家的小辫子就不肯放过。其实不然。
因为正是在这样一些本来十分“简单和自然”的基元科学理念上，现代西方科学世界不仅仅颠倒黑白，而且正如“相对

论”这样一些重复了千遍的谎言最终在人们的心目中演变成为某种绝对真理一样，这些简单然而具有根本意义的科学

基元理念上的“反常认识”被蛮横的西方科学世界用作拒绝一切科学批判的宗教式武器，同时也束缚了包括西方学者在

内的正常理性思维。事实上，在将自然科学重新“神学化”倾向的同时，容忍矛盾和对于逻辑的恣意破坏似乎成为对自

然科学研究的重大贡献；相反，如果对西方人随意杜撰的“第一性原理”表示怀疑或者批判，期望努力重新寻找“逻辑”或

者捍卫“逻辑相容性”原则则反而成为一种不可容忍的罪过。因此，在面对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这样一种严重“认识颠

倒”甚至已经“无理可讲”的时候，只能无奈地重复说着这些原本十分“简单和自然”的话语，努力把那些根深蒂固了的认

识颠倒再重新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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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述狭义相对论讨论中的式（ＤＳ）一致。
现在假设我们采用任意别的坐标系ｘμ，它可以是静止于实验室的笛卡尔坐标系，但也可

以是曲线的、加速的、旋转的或我们想要的任何其他坐标系①。自由降落坐标ξα 是ｘμ 的函数，
而方程（ＡＧ）变为

０＝ ｄ
ｄτ

ξα

ｘμ
ｄｘμ

ｄ（ ）τ

＝ξα

ｘμ
ｄ２ｘμ

ｄτ２ ＋ ２ξα

ｘμｘν
ｄｘμ

ｄτ
ｄｘν

ｄτ

此式乘以ｘλ

ξα ，利用熟知的乘积规则

ξα

ｘμ
ｄｘλ

ｄξα ＝δλ
μ

就得到运动方程

０＝ｄ２ｘ２

ｄτ２ ＋Γλ
μｖ
ｘμ

τ
ｄｘν

ｄτ
（ＣＧ）

其中Γλ
μν是仿射联络，定义为

Γλ
μν＝ｘλ

ξα
２ξα

ｘμｘν （ＤＧ）

原时式（ＢＧ）也可以用任意的坐标系表示成

ｄτ２ ＝－ηαβ
ξα

ｘμ
·ｄｘμξβ

ｘｖｄｘν

或

ｄτ２ ＝－ｇμνｄｘμｄｘν （ＥＧ）
其中ｇμν是度规张量，

ｇμｖ ＝ξα

ｘμ
ξβ

ｘνηαβ （ＦＧ）

定义在此处所说的一般坐标系之中。
作为一种特例，对于光子或中微子，它在自由降落坐标系里的运动方程和式（ＡＧ）相同，只

是独立变量不能取为原时式（ＢＧ），因为对于零质量粒子，式（ＢＧ）的右边为零。我们用σ＝ξ０代

替，于是式（ＡＧ）和（ＢＧ）变为

ξα

σ２ ＝０

０＝－ηαβ
ξα

σ
ξβ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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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指出：此处再次出现现代理论物理在基本概念上普遍出现的认识不当，混淆了“坐标系”和“参照系”两个完全不同

的概念。坐标系原则上仅仅属于“几何”概念，不同坐标系之间只存在空间方位、原点差异，乃至坐标系自身定义上的几

何差异。几何学不具独立的时间坐标，因此，不能将任何涉及“运动学状态”描述代入纯粹“几何形体”的抽象分析之中。
相反，人们不难发现：一旦在“广义相对论”的后续陈述中采用“物理学几何化”的方法，则始终不可能对两个“参照系”之

间可能真实存在的“相对运动”做出具有确定意义的认定，同时，尽管两个“抽象空间”可能为某一个特定“数学变换”形

式所描述，但是，却始终不可能将“抽象空间”之间的这种特定变化“历程”表现出来。对于只能以“无视矛盾”为存在前

提的“约定论”作为“物理学几何化”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自始至终充满矛盾和悖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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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同样的理由，我们得到在任意引力场和任意坐标系里的运动方程为

ｄ２ｘμ

ｄσ２ ＋Γμ
νλ
ｘν

σ
ｄｘλ

ｄσ ＝０ （ＧＧ）

０＝－ｇμν
ｘμ

σ
ｄｘν

ｄσ
（ＨＧ）

其中Γμｖλ和ｇμｖ同前面一样，由式（ＤＧ）和（ＦＧ）定义。
顺便指出，在（ＣＧ）和（ＧＧ）两式中，为得到粒子的运动，我们并不需要知道τ和σ是什么。

因为解这些方程得到ｘμ（τ）或ｘμ（σ）。可以消掉τ或σ得到ｘ（ｔ）。式（ＥＧ）的目的是告诉我们

如何去计算原时，而式（ＨＧ）的目的是给零质量粒子附加上适当的初始条件。特别是，方程

（ＨＧ）告诉我们，光子经过一段距离ｄｘ所需时间ｄｔ由如下二次方程确定：

０＝ｇ００ｄｔ２＋２ｇｉ０ｄｘｉｄｔ＋ｇｉｊｄｘｉｄｘｊ

其中ｉ和ｊ遍取１，２，３，它的解是

ｄｔ＝ １
ｇ００

｛－ｇｉ０ｄｘｉ－［（ｇｉ０ｇｊ０－ｇｉｊｇ００）ｄｘｉｄｘｊ］｝

光沿任意路径传播所需要的时间，可沿这条路径对ｄｔ积分计算得到。
在任意坐标系里ｘμ 的一点Ｘ 处的度规张量ｇμｖ和仿射联络Γλ

μｖ的值提供了足够信息来确

定在点Ｘ 邻域的局部惯性坐标ξα（ｘ）。首先用ξβ

ｘλ乘方程（ＤＧ）并利用乘积规则

ξβ

ｘλ
ｄｘλ

ｄξα ＝δβ
α

由此得到ξα的微分方程

２ξα

ｘμｘν ＝Γλ
μν
ξα

ｘλ （ＩＧ）

它的解是

ξα（ｘ）＝ａα＋ｂα
μ（ｘμ－Ｘμ）

＋１
２ｂ

α
λ（ｘμ－Ｘμ）（ｘν－Ｘν）＋… （ＪＧ）

其中

ａα ＝ξα（Ｘ）　ｂα
λ ＝ξα（ｘ）

Ｘλ （ＫＧ）

由方程（ＦＧ）我们还知道

ηαβｂα
μｂβ

ν ＝ｇμν（Ｘ）
因此，给定Ｘ 处的Γλ

μν和ｇμν，局部惯性坐标ξα就被确定到（ｘ－Ｘ）２ 阶，留下常数ａα 和ｂα
λ 未定。

ｂα
λ 由方程（ＫＧ）可以确定到差一个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ｂα

μ→Λα
βｂβ

μ，所以ξα（ｘ）的解的不确定性恰好反

映了这样的事实，即如果ξα是局部惯性坐标，那么Λα
βξβ＋ｃα 也是局部惯性坐标。由于Γλ

μｖ和

ｇμｖ决定局部惯性坐标准确到只差一个非齐次变换，又由于引力场不能在局部惯性坐标系里产

生任何效应，因此发现引力的所有效应均包含在Γλ
μν和ｇμν中，就不应当引起我们的惊讶。

……
遵从自由下落的方程（ＣＧ）的质点所取空时路径应该使得它所经历过的原时为极小值，即

δＴＢ，Ａ ＝０ （ＬＧ）
因此，我们可以使用几何的方式，把运动方程（ＣＧ）表述为：在称为引力场的弯曲空间中，一个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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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降落的质点将沿着两点间最短可能的路径运动，长度是由“原时”量度的。这样的路径称

为测地线。”

１６．３．２．２　关于“引力”表述的彻底数学悖谬

笔者一再指出，与西方科学世界在“经典力学”、“热力学”、“电磁场理论”乃至包括“微分方

程理论”等一系列数学基础中存在大量“实实在在”的不足、不当乃至错误，需要人们予以“切切

实实”的纠正完全不同，“相对论”没有任何真正值得人们批判的东西。
事实上，作为一个依赖数学给予人们的“第一性原理”，在整个“广义相对论”中没有丝毫真

实意义上的数学，充满形形色色“过分简单”的悖谬：
（１）首先，考察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杜撰的，由式（ＡＧ）

ｄ２ξα

ｄτ２ ＝０

所定义“惯性坐标系”中的运动方程。对于任何一个了解“初等微积分”的人都知道，由于式中

的ｄτ属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狭义相对论”中的原时，或者可以被多元微积分学中的一个“隐函数”，它

既不能直接与某一个坐标对应直接构造“偏微分”，更不可能对应于张量分析中被赋予“不变

性”意义的微分算子，因此，作为整个“数学”推导的第一个定义式都不存在，后续推理自然也没

有任何意义。
（２）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引入一个“新”坐标系，即如其所说可能是“曲线、加速、旋转等任何我们想

要”的“一般”坐标系，并且，依赖“同一”几何空间中不同坐标系之间的确定关联，构造他所说的

“运动学方程”，即式（ＣＧ）

０＝ｄ２ｘ２

ｄτ２ ＋Γλ
μν
ｘμ

τ
ｄｘν

ｄτ
并且，将其定义为他所说与“引力场”形成逻辑对应的另一个“弯曲”空间的时候，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当然

根本不晓得：即使这些没有“数学”的数学推导，即不同“坐标系”之间的数学变换能够成立，也

根本依赖“同一”几何空间中的几何实体独立于“坐标系”的不同“人为”选择的缘故。没有属于

“同一”几何空间以及这些真实几何实体所蕴涵的“客观性”逻辑前提，不同坐标系之间任何一

种形式变换都不再存在。因此，即使不考虑相关推导属于没有任何“逻辑”意义的纯粹杜撰，而

仅仅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直觉和顿悟”考虑，物质世界中真实存在的不同“客观事实”怎么就可以演

化为对于不同坐标系的“人为”选择呢？

（３）作为上述问题的自然延续，如果可以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那样，引入他所说的“惯性系（注意：
惯性系至今没有定义），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却无力解决自然科学体系中这样一些‘实实在在’的难题”以

及另一个处于运动之中的“非惯性系”，但是，作为一种显然的事实：两个坐标系之间发生的“相

对”运动状况，不可能为某一个“单独”坐标系的“内蕴”特征所描述。那么，何以为两个不同坐

标系构造逻辑关联呢？

（４）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只能依赖“同一”空间中“不同”坐标系之间的坐标变换，杜撰出那个运动

学方程，并且，希望借助式（ＤＧ）所示的“仿射联络”

Γλ
μｖ＝ｘλ

ξα
２ξα

ｘμｘν

以及式（ＦＧ）所定义的“度规”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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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μν ＝ξα

ｘμ
ξβ

ｘνηαβ

表现他所说与引力场对应的“弯曲空间”的“几何”特征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样两个数学表述

充其量只能属于那个最初的“平直”空间中的“坐标系”，否则，也不可能存在他所使用的任何一

个变换关系式。也就是说，为此处定义的“仿射联络”与“度规”不可能用以表示他纯粹想当然

杜撰出来的弯曲空间。当然，人们可以相信，尽管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能够“驾驭”着张量分析中的这些习

惯称谓，但是他不可能真正弄懂以“客观性”为本质内涵的“张量分析”中的基本概念。
（５）当然，这些形式量只能属于“同一”空间中的“曲线”坐标系，为这些形式量所描述的空

间仍然是那个最初的“平直”空间。因此，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只能抄袭现代“微分几何”关于定义“弯曲空

间”中一点处“切空间”的概念，再次想当然地将其与“没有引力存在”的“惯性系”构成关联。
（６）同样，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提出可以求解式（ＧＧ）

ｄ２ｘμ

ｄσ２ ＋Γμ
νλ
ｘν

σ
ｄｘλ

ｄσ ＝０

这样的方程时，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还存在如何为“微分方程”构造“恰当”定解问题这

样一些前提性的命题。一个纯粹拼凑出来“符号”形式，甚至不知道它到底应该表述什么，就是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期待的一个“优秀”公式，能够从中不断再“想象”出许许多多希望的结果。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凭借他人难以企及的“直觉”意识，又曾经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外部证实”都不存在的事实。
因此，“广义相对论”从头至尾充满着符号意义上的拼凑以及随意想象，相应不仅仅没有任何值

得批判的东西，同时也没有任何需要证实的地方。当然，对于可尊敬的“美国宇航局”，又凭什

么提出“经验证实”的问题呢？

（７）最后需要指出，对于以数学为生的“数学家”肯定知道，由式（ＬＧ）所示变分原理

δＴＢ，Ａ＝０所定义的“测地线”只属于“弯曲”空间。尽管在一个“平直”几何空间中可以使用“曲

线”坐标系，但是，空间任意两点之间只存在“唯一”一根连线。那么，正如上述分析已经指出的

那样，当不同坐标系定义在一个相同的几何空间中，并且，因其而可以为不同坐标系中的不同

分量表述构造逻辑关联的时候，在这个空间中怎么可能存在“测地线”的概念呢？

其实，本章的最后一节将通过实例进一步指出：只能建立在形形色色人为“约定”之上，由

西方科学世界“想象”出来的那个现代微分几何，同样缺乏可靠的“客观性”前提和基础，隐含许

许多多的逻辑悖论①。

１６．３．３　两类“相对论”数学理念的逻辑自悖及其共性特征

如果说《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物理百科全书》在其“理论物理”条目中能够指出两类“相对论”几乎

没有任何本质关联的事实，应该说已经极其不容易了。但是，可以相信这个条目的著者其实几

乎不可能形成一种真正“理性”意义上的认识。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当然，如果从西方科学世界奉行的“实用主义”哲学考虑，甚至在“微分几何”学家也不得不提出“一切物理的理论最终要

量子化，相应在数学上需要研究无穷维空间及其离散想象”的时候，那个人为设定任意阶导数都始终保持光滑的“微分

流形”怎样用于描述真实存在的物质世界呢？其实，任何在容忍逻辑悖论存在的基础之上进行推理的数学，已经不可能

真正成为数学。对于我们的数学家们，需要重新认真探讨西方科学世界没有解决的如何避免数学基础逻辑悖论的问

题，处理经典电磁场理论基本方程为什么不能求解，乃至古典电磁场分析为什么必须引入许多物理学家已经意识到缺

乏物理基础以及数学推证的“正则假设”明显存在的“无理性”这样一些实实在在的基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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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从基本的“数学思维”方式的角度，为该百科全书的这一论断补充依据。
人们可以发现，在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为纯粹杜撰出来的“相对论”再次杜撰了一个“真伪”几何空

间中，相关的全部数学思想在于构造一个“意念”中的“度规”，即

ηαβ＝
＋１ α＝β＝１，２，３
－１ α＝β＝０
０ α≠

烅
烄

烆 β

（１６．３．５ａ）

当然，由于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同样笃信“约定论”能够为任何“无理”假设提供“有理”依据的这样一种

纯粹“自欺”的理念，他没有认识到一般Ｅｕｃｌｉｄ向量空间中的度规

ηαβ ＝
＋１ α＝β＝１，２，３
０ α≠｛ β

其根本原因并不是 Ｈｉｌｂｅｒｔ所说的那个“公理化假设”，而是向量空间中“向量”实际蕴涵的“客

观性”意义。因此，作为“向量空间”自身“客观性”的逻辑必然，尽管随着坐标系的不同人为选

择相应存在不同形式向量的分量表述，但是，本质上所有的分量表述必须保持一致。正是，独

立于人为“主观”意识的客观性，赋予了不同向量空间以不同的确定变换形式，使得这些表面上

不同的形式表述逻辑地对应于一个相同的“物质实体”。
但是，形式上存在于不同“Ｅｕｃｌｉｄ空间”间的线性变换所蕴涵的“客观性”基础，对于只能称

之为一个“完全不合格”数学家的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全然没有懂得。相反，他那个意念之中的度规，
实际上只是对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杜撰“相对论”中“光速不变原理”以及“原时不变性”的一种简单复

现，即

ｄτ２ ＝ｃｏｎｓｔηαβ＝
＋１ α＝β＝１，２，３
－１ α＝β＝０
０ α≠

烅
烄

烆 β

（１６．３．５ｂ）

或者说，这个杜撰出来的“约束方程”，正是借助于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真伪”空间加以表述的“狭义相

对论”的本质内涵。
当然，正如以上分析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个杜撰出来的数学式，实际上成为对“向量空间”

中的“向量长度”构造一种人为杜撰的“附加”约束，从而使得这个纯粹杜撰而得的“几何空间”
在否定“几何空间”自身的“客观性”内涵的同时，对于只能以“向量空间”的“客观性”作为存在

基础的一般“线性”变换

ｘ′α ＝Λα
βｘβ＋ａα ∈Ｓ∶ｒ２ ＝ｒ·Ｄ·ｒ （１６．３．６）

构成了“全然”否定。
与约束方程（１６．３．５）作为“狭义相对论”的思维基础不同，在利用对于“张量分析”的一知

半解“拼凑”出“广义相对论”的整个过程中，人们不难发现，相关数学思考的基础却只能依赖式

（１６．３．６）所述的线性变换。更明确地说，一个在“狭义相对论”中遭到实质性否定，以表现“向

量空间”中向量所蕴涵“客观性”为全部基础的线性变换，在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重新杜撰“广义相对论”时

却成为那种“拼凑”式思考的基础。这样，在数学思维的基本模式上，两种“相对论”实际上处于

严重“对立”之中。
当然，以上分析仍然属于一种“形而上学”的分析。两种“相对论”之所以出现悖谬，它们的

“共性”特征在于“约定论”对于几何实体自身蕴涵“客观”属性的逻辑否定。或者说，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以及他的简单认同者们没有理解“张量分析”中所有形式意义上的“不变性”表述，只能根本渊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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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矢量”自身拥有的“客观性”本质。
例如，对于向量空间中某一个任意向量ｒ，该向量包括“长度和方位”在内的基本几何特征

完全独立于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或者说，作为一种“客观量”，向量ｒ必须本质地独立于不同

坐标系的人为选择。正因为此，正如任何一本“张量”的“初级教程”所描述的那样，假设存在某

一个可以定义“整个”空间域的“仿射”坐标系

ｒ＝ｒｉｉｉ　ｉ＝１，２，３ （１６．３．７）
式中的ｉｉ（ｉ＝１，２，３）称为定义于整个空间域的三个基向量。

与此同时，坐标系的选择是任意的，还可以构造属于同一空间的“曲线”坐标系。也就是

说，对于上述仿射坐标系中三个坐标ｒｉ 所定义的向量ｒ，如果存在连续可微且单值的函数

ｘｉ＝ｘｉ（ｒ１，ｒ２，ｒ３）　ｉ＝１，２，３ （１６．３．８ａ）
那么当此处引入的函数不可能表示为线性函数的时候，这样的｛ｘｉ｝成为定义于“同一”空间域

中的曲线坐标系。
但是，与定义于整个“几何域”中仿射坐标系中的三个“基向量ｉｉ”同样能够定义于整个几

何域之中不同空间点ｒ处，与曲线坐标“无穷小变化”构成对应的“坐标向量ｅｉ”，即

ｅｉ＝ ｒ
ｘｉ　ｉ＝１，２，３ （１６．３．８ｂ）

并不相同，相应构造人们通常所说的“运动”框架。也正因为此，对于定义不同“空间点”处的向

量，不能根据不同“分量”的大小进行直接比较。
然而，在空间点的“无穷小”邻域中，仍然可以为矢量定义量度，即

ｇｉ，ｊ ＝ｅｉ·ｅｊ＝ ｒ
ｘｉ

ｒ
ｘｊ （１６．３．９）

考虑到矢量ｒ是客观量，独立于坐标系的选择，相应存在

ｒ
ｘｉ ＝ｒ１

ｘｉｉ１＋ｒ２

ｘｉｉ２＋ｒ３

ｘｉｉ３ ＝ｒｋ

ｘｉｉｋ

继而假设式（１６．３．７）所定义的仿射坐标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坐标系，基矢量具有单位长度。于是

ｇｉ，ｊ ＝∑
ｋ

ｒｋ

ｘｉ
ｒｋ

ｘｊ （１６．３．１０）

该数学表述即人们通常所称的“量度张量”。显然，以上简单分析得以存在的唯一基础或者前

提就是作为“客观量”而存在的“向量”真实蕴涵的“不变性”意义。

１６．４　“框架拖曳”蕴涵的平凡物理真实及其“数学模型”大概认定

作为主宰２０世纪科学世界的“约定论”的一大发明是：只要能够诚实地承认“矛盾”的存

在，那么，这个矛盾的存在就会变得无足轻重，甚至在本质意义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事实上，正

因为在“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广义相对论”乃至“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等这样一些纯粹杜撰而得的

陈述系统过分明显的反常和悖谬，并且，在这些陈述系统的杜撰者公开展示这些所有的悖谬以

后，不仅仅完全不必为悖谬而自愧，相反，应该为这些“常人”无法发现的悖谬成为“真理”而足

以自傲。此时，“逻辑”或者“数学严谨性”已经变得没有任何实在意义，只是西方科学世界中那

些不断“创造”着真理的“天才”们手中视为“有趣游戏”的“玩物”而已。此时，人类的科学事业

重新被“宗教”所取代，而那些从中得到些许“实惠”的人则在要求许多不知情者在“逻辑”地遵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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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这些“第一性原理”的同时，不能不以一种“震撼心灵”的真诚去接受它们。当然，这也是诚实

的Ｂｏｈｒ谈及２０世纪物理学时向人们提出“要成为正确的理论，问题在于它是否足够的疯狂”
这样一种“疯狂”论断的缘故。

同样，正如以上分析已经充分说明的那样，当“广义相对论”使用着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从来没有真正

搞懂的“数学语汇”，凭借彼此没有任何“逻辑”的“逻辑推理”方式，将“张量分析”中的一些符号

重新拼凑出一种已经完全改变数学语言原来语意，相应只可能用以表现天才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直觉

和顿悟”这样一个“特制”的“符号”系统，甚至在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本人晚年时已经指出实际上不存在任

何“外部经验证实”的时候，的确不知道美国宇航局的“实验学家”们到底为这个自身充满矛盾

的“符号”系统在“验证”着什么，也不知道那个过分自信的西方科学世界为什么能够提出“广义

相对论”得到再次验证的断言？

其实，许多年来，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许多人都已经指出“Ｍａｘｗｅｌｌ基本方程在数学上不

可能求解”这样一个足以让人们警醒的基本事实。当然，人们不难相信，尽管自然科学上真实

存在的许多难题的确像 Ｈｉｌｂｅｒｔ曾经断言的最终并不难得到解决，但是，对于那个过分崇尚

“实用主义”，以至于以默认矛盾存在为前提的西方科学世界，他们几乎不可能解决自 Ｎｅｗｔｏｎ
以来就真实存在于自然科学体系中的一系列没有解决的基础科学问题。正因为此，对于一个

过分急功近利以及过分自信和自大的西方科学世界，甚至不知道如何将“电磁波赖以存在的电

磁场”与“作为电磁场中小扰动传播的电磁波”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加以区分。当然，这些可敬

的实验科学家也根本不可能形成一种理性意识：许多年来花费了并不仅仅属于西方世界，而本

质上属于“人类”太多资源的“框架拖曳”实验，只不过反映了物质世界中一个平凡的真实。
当然，任何人都能够从西方科学世界构造的许多科学实验中，深切感受西方学者“勇于实

践、善于实践、精细实践”的非凡能力，以及“特别乐于总结和善于总结”这样一种有待商榷的思

维倾向。但是，一个需要整个人类反思的基本事实在于：东方民族几乎从来没有轻视任何西方

民族，相反，西方世界则不然，或许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为人类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曾经做

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一种几乎无法自制某种根深蒂固的盲目自大的倾向极大阻碍了人类

科学事业的正常发展。

１６．４．１　一个平凡的“框架拖曳”实验及其蕴涵的平凡物理实在

在目前Ｎａｔｕｒｅ杂志关于“框架拖曳”实验的报道中，没有具体实验装置以及相关定量测量

结果的报道。根据这个新闻性质的报道，除了对已经被视为“基本定论”的“弯曲时空”做出验

证以外，唯一可以了解的基本“物理实在”是：对于在地球邻域中运动的飞行器，存在着经典引

力理论无法解释的力，并且，这个真实存在的力随着飞行器与地球相对位置的不同而变化着。
如果说，Ｌｅｉｂｎｉｚ在４个世纪以前已经正确指出，“与物质客体相分离的任何空间概念都没

有哲学上的必要”，那么，如果缺乏一个“平直空间”作为陈述物质世界基本特征的“统一”背景，
甚至连“弯曲”概念本身都不可能存在。或者说，即使飞行器实际上呈现某种“弯曲”运动轨迹，
这样一种“弯曲”仍然表现于物质世界真实存在的那个“３维平直空间”之中。因此，除了经典

引力理论所说的“重力”以外，运动中的飞行器到底还承受怎样的力，成为需要讨论的根本

问题。
正如前面提及“经典天体力学”时已经指出的那样，对于建立在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体系上的这

个“经典理论”体系，它仅仅研究天体质量、形状以及由其引起的相互作用问题。但是，任何一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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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具有一般科学常识的人都了解或者可以相信：诸如地球这样的星体，除了质量以及它们的形

状以外，还存在着某种“静态电荷”或者“动态电荷”分布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可以大致认为这

些“物理实在”的分布充分均匀，以至于往往不能感受到它们的存在。但是，当飞行器中由许许

多多“电气原件”构造的测量仪器变得越来越精密的时候，那么，这些仪器自然会感受到星体中

“静止”或者“运动中”电荷分布不均匀的物理实在，相应会出现一个“引力”以外的附加力。
事实上，人们总可以相信：发生在物质世界中的一切只要是真实的，那么，它就必然是可解

释的。但是，自然科学必需的“可解释性”，绝不意味着能够真的说出自存大自然中发生的一切

“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或者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幼稚地期待的那样，能够凭借人的“主观意志”设置

一种“由于容忍矛盾或者无视逻辑以至于本身已经失去任何存在价值和实际意义”的规律，去

束缚或者制约那个自存和无尽的大自然。其实，自然科学必需的“可解释性”，乃至进行自然科

学研究的根本目的仅仅在于：如何发现大自然中形形色色具有“独立”意义的真实存在，或者通

常所说的物理实在，努力使用包括概念在内的“无歧义”科学语言，对发生在物质世界中的一切

做出“有限真实然而必须彼此逻辑相容”的描述。如果这样一种描述能够基本吻合于被描述理

想化物质对象，那么，人们就能够“逻辑地”对与这种理想化物质对象相关的某种物理真实做出

某种程度预测。
当然，正如自Ｎｅｗｔｏｎ以来的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已经充分表明的那样，蕴涵于物质世

界自身的规律性根本独立于某些人的主观意志，而根本渊源于一切“抽象同一”物理实在中共

同蕴涵“抽象同一”特征。因此，在彻底批判西方科学世界强加于物质世界之上的“第一性原

理”，自觉对人类构建的自然科学体系加以限制的同时，需要形成一种自觉意识：借助科学实验

揭示大自然无以穷尽的独立存在，将成为构建自然科学体系的唯一基础。

１６．４．２　宇航测量若干需要面对基本命题的重新思考

与“相对论”不同，Ｍａｘｗｅｌｌ的经典电磁场得以存在的基础是Ｃｏｕｌｏｍｂ开始，而由许许多

多科学家进行的科学实验。因此，如果说对于“电磁场”这样一种“无形、无质物质”的真实存在

形成一种理性认识需要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乃至在那个时代一系列相关的数学基础问题尚

没有得到解决，这个经典理论体系实际上属于一个“数学上不可能求解”的陈述系统的话，那

么，随着与其相关的这些问题得以真正解决，在其得以存在的“有限论域”中，一个得以理性重

建的电磁场理论体系自然成为需要得以普遍遵循的“有限真理”系统，能够对若干与其相关的

经验事实做出预测。
例如，在飞行器的惯性导航系统中，目前仅仅考虑了重力场的影响。但是，地球实际上也

是带电体，运动中的地球同样会激发电磁场。因此，在较为精致的导航定位系统中，需要考虑

运动中地球所激发的电磁场对诸如“陀螺仪”中敏感原件所发出电信号的影响。然而，正如许

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Ｍａｘｗｅｌｌ所构造的经典电磁场方程属于一个数学上不可能求解的

不当表述形式。这样，运动中地球所激发的电磁场对于飞行器定位问题的影响，长时间处于一

种实际上不可能予以考虑的状态。
一般而言，如果飞行器绕地球运动，通常把飞行器的瞬时运动曲面和飞行器陀螺自旋面交

线在空中的运动称为“进动（Ｐ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用“进动角Ψ”加以表示。在仅仅考虑重力作用时，
根据刚体力学的Ｅｕｌｅｒ方程有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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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Ψ
ｄｔ ＝ｃｏｎｓｔ （１６．４．１）

那么，由于并不真正了解航空导航技术以及相关实验的具体情况，并且只能从 Ｎａｔｕｒｅ杂志中

“Ｇｅｍｅｒａｌｙ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Ｆｒａｍｅｄｒａｇｇｉｎｇ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所作简单报道进行推测时，可以相信之所以

被西方学者视为“广义相对论”的最有力实验证据，其依据只能是相关实验结果违背了Ｅｕｌｅｒ
方程，于是必须借助“自转的飞行物导致其周围时空弯曲”这样一种本质上改变“时间和空间”
仅仅属于科学陈述语言系统的方式加以解释。但是，对于这些“过分自信和自负”而又仅仅习

惯于“简单”的形而上学思维的西方学者，为什么不能反思，一旦“时间和空间”随着不同物体自

身运动状况的不同而处于彼此完全不同的变化之中，那么，包括上述Ｅｕｌｅｒ方程在内的所有科

学陈述都会因为陈述语言的不同而失去了存在意义。相反，为什么不能认真思考到底存在怎

样的“物理实在”或者“物理作用”，迫使飞行陀螺出现了此处所说的“进动”现象呢？

显然，对于经典“引力场理论”没有考虑然而却真实存在的物理实在，应该“首推”地球中电

荷所激发的电磁场。之所以使用这样的叙述方式，无疑在于强调这样一种贯穿始终的基本科

学理念：与那个一方面否定逻辑，另一方面却幼稚地期望为整个物质世界构造某种“统一”模式

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完全相反，人们始终需要自觉地承认，人类描述无穷大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永远

也不可能穷尽其真实。这样，如果说由于经典电磁场理论无法求解而忽视了“电磁作用”的基

本物理真实，那么，式（１１．４．１２）为电磁场重新构造了一个数学上可以求解的形式表述，即

－２＝ ρ
ε０

××Ψ＋１
ｃ２

２Ψ
ｔ２ ＝μ０Ｊ

·Ψ＝－μ０

４π∫Ｖ

１
ｒ·ＪｄＶ


ｎ＝－σ

ｎ××Ψ＝ １
ｃ２

烅

烄

烆 ｊ

　　ｘ∈Ｖｐｈｙ∶Ｅｘｔｅｎ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ｒｔｅｈ

（１６．４．２ａ）

在许多情况下，还可以按照上一章的叙述，将这个动态电磁场进一步简化为“恒定”电磁场的特

例考虑。显然，除了数学表述形式的不同以外，与经典理论在物理理念上的最大差别在于：与

其中的电荷密度ρ以及电流密度Ｊ都属于地球保持严格逻辑一致，整个形式系统必须同样严

格定义在地球所张几何空间之中。显然，这样的理念不仅仅彻底免除因为建立在“循环逻辑”
上的“惯性系”使得一切与运动学有关的物理学量失去确定意义的认识悖谬，而且十分有意思

的是，它能够与Ｌｅｉｂｎｉｚ（１６４６～１７１６年）已经做出的哲学判断保持吻合①。
此外，对存在于该电磁场中，诸如导航设备中带电原件，它们实际承受的“电磁作用”可以

借助经典电磁场理论中为人们熟悉的一对物理量所描述，即

Ｂ＝ ×Ψ

Ｅ＝－＋Ψ


烅
烄

烆 ｔ
（１６．４．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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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值得再次感谢 Ｗｉｅｎｂｅｒｇ的著述，它告诉这样一个许许多多现代自然科学研究者都不知道，并且几乎被现代科学史所遗

忘的重大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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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根据严格的逻辑相容性，物理量Ｂ和Ｅ 并不直接属于电磁场，它们只能逻辑地定义在处

于电磁场中的带电体上。当然，一旦将飞行器中“定位元器件”实际承受的力得以确定，那么，
包括进动在内的运动状况在理论上都可能得以定量确定。

此外，除了以上所述飞行器如何“定位”的基本命题以外，对于不同的飞行器以及飞行器与

地面接收站进行电磁通信的时候，还需要重新探讨经典的 Ｍａｘｗｅｌｌ电磁场理论根本不可能描

述的，一个在通常３维空间中电磁波怎样进行传播的“一般性”问题。为了突出这样一个由西

方科学世界所构造的经典理论根本没有提及，甚至没有意识到其独立存在的基本命题，不妨将

上一章的相关主要结论做简单复述。
事实上，自从 Ｍａｘｗｅｌｌ构造出他的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西方科学

世界一直不懂得如何对电磁场中小扰动传播的“电磁波”与电磁小扰动赖以存在的“电磁场”加

以区分。
考虑电磁波的传播，原则上需要首先对其赖以存在的物质场背景做出定义。如果仅仅考

虑一个处于“恒定静态”状况的简单“背景场”模型，该背景电磁场的相关数学模型为

－２＝ ρ
ε０

××Ψ＝μ０Ｊ
·Ψ＝０
　ｎ·（ｘ）＝－σ　ｘ∈ｂ
　ｃ２ｎ××Ψ（ｘ，ｔ）＝ｊ　ｘ∈

烅

烄

烆 ｂ

（１６．４．３ａ）

其中，关于矢量势散度·Ψ 等于零的陈述完全不同于经典静磁场分析中人为提出的假设，
真实反映了“恒定”电流分布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仅仅于此，才可能构造关于矢量势自身Ψ
而不是其旋度×Ψ 的恰当定解问题。进而在这个静态的背景电磁场之上，如果存在某一个

动态的电流分布ｊ（ｘ，ｔ），并且该动态电流成为激发电磁扰动Φ 的唯一“源”项，那么，相应存

在关于电磁扰动的数学描述为

××Φ＋１
ｃ２

２Φ
ｔ２ ＝μ０ｊ

·Φ＝－μ０

４π∫Ｖ

·ｊ
ｒ ｄＶ

　ｎ××Φ（ｘ，ｔ）＝ １
ｃ２ｊ′　ｘ∈

烅

烄

烆 ｂ

（１６．４．３ｂ）

并且，还相应存在与电磁扰动相关的能量方程

Ｗ
·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Ｕ
ｔ－ｃ２∮Ａ

ｎ· －＋Ψ
（ ）ｔ ××Φ＋Φ

ｔ××［ ］Ψ ｄＡ　　　（１６．４．３ｃ）

所有这些重新构造的方程为研究“特定”电磁场中的电磁扰动提供了基础。较为具体的分析仍

然参照上一章已经做出的分析。

１６．４．３　赋予发展中“天体力学”以真实的物理内涵

毫无疑义，人类必须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以及那个时代科学世界在过分追求实用主义的同时，却由

于本质上无力处理一系列基础数学和物理理念的问题，最终陷入“容忍矛盾”且无法从依赖“杜

撰概念”这样一些彻底违反人类自诞生以来逐步形成的“理性”意识的彻底悖谬之中解脱出来。
重新赋予“现代天体力学”以实实在在的物理内涵。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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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们指出，“经典天体力学”只能研究天体的质量、形状、运动的问题，那么，由于对于

天体这样“尺度”的特定“物质层次”的物质对象而言，天体中真实蕴涵的“电荷”以及这些电荷

可能的“运动”情况，同样会影响天体间的实际作用，及其运动学状况。因此，进一步探讨天体

中的电荷分布与它们的运动状况，即

？＝ ρ（ｘ，ｔ）
Ｊ（ｘ，ｔ｛ ）∶

ρ
ｔ＋·Ｊ＝０ （１６．４．４）

成为以“自存”物质世界为特定研究对象的一门“实实在在”的学科。

１６．５　Ｄｉｒａｃ著《广义相对论》一般评析——— 以及关于“现代微分几何
基础”的若干反思

　　虽然“狭义相对论”已经不断受到研究者的质疑，但是，似乎大部分人仍然轻信“广义相对

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理论体系。其实，“广义相对论”与“狭义相对论”一样都是荒谬的陈述系

统。只不过由于大部分研究者与认同者，乃至向往科学的人往往并不真正熟悉，更为直接地说

是从来没有真正读懂这个陈述系统需要使用的数学而处于被蒙蔽状况罢了。
在１９７５年，已经年迈古稀的Ｄｉｒａｃ曾经出版了一本名为《广义相对论》的著述。在这本篇

幅相当紧凑的小册子中，Ｄｉｒａｃ期望以一种“直接、简明的方式”，为他所笃信的“广义相对论”必

须使用的一种“成熟但是相当复杂的数学技巧”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材料”。应该承认，如

果与其他论述广义相对论的著述乃至微分几何著述相比，Ｄｉｒａｃ在这本小册子中的论述的确表

现了他的许多过人之处，相当系统和完整地阐述了广义相对论的思想体系以及相关数学基础

的基本结构。读了这本书，可以相信，Ｄｉｒａｃ称得上真正“领悟”了１８～１９世纪微分几何的基本

思想；甚至还可以做出一种大概合理的猜测，Ｄｉｒａｃ或许已经大体意识到微分几何中隐含的许

多逻辑悖论；当然，也同样可以确信，Ｄｉｒａｃ依然缺乏一种能力，能够对前人开拓性工作中可能

存在的不足、不当乃至错误做出纠正。因此，即使对依然认同广义相对论的研究者仍然值得好

好一读Ｄｉｒａｃ的这本书。当然，也正是这个缘故，笔者最终下定决心，以任何科学陈述必须遵

循的“逻辑自洽性”原则作为进行科学评判的唯一有效武器，重新认真阅读、仔细推敲和反思

Ｄｉｒａｃ做出的精彩论述。这样一种较为系统的反思，对于准确认识和彻底批判“广义相对论”到

处充斥的认识紊乱和逻辑悖论，乃至对只能以纯粹“约定论”为基础的现代微分几何的恰当认

识和评价，相信都会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同样的原因，期望本书读者再花费一点精力，认真学习和阅读Ｄｉｒａｃ这部篇幅不大却

不乏精彩的论述。当然，同样需要以一种认真和严格的态度，对待本书针对Ｄｉｒａｃ陈述作出的

严厉批判。可以相信，在真正读懂他人著述的基础和前提之上，并不难对涉及现代自然科学存

在基础的重大命题做出独立的和理性的判断。事实上，真正科学的必须逻辑自洽，当然，也正

因为此，最终容易为人们理性接受或者做出理性判断。

１６．５．１　序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广义相对论需要用弯曲空间来描述物理世界，如果 需要注意：广义相对论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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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不限于对物理关系作肤浅的讨论，就必须建立一些精确

的方程来处理弯曲空间。有一种成熟的但相当复杂的数学技巧能

够做到这一点。任何读者想要了解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理论，就必须掌握

这种数学技巧。
本书是根据作者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物理系所作的连续讲演

而写成的，其目的在于以直接、简明的方式提供必不可少的材料。
除了狭义相对论的基本概念和场函数的微分处理外，毋须具备更

深的指示。本书将使读者能够克服了解广义相对论时所遇到的主

要障碍，而且使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尽可能地少一些，并使读者能够

进一步深入研究他感兴趣的任何专门领域。

部内涵在于也仅仅在于如何

为人们构造出一个“弯曲”空

间的问题。
其实，在重新认识或者批判

广义相对论的时候，全部核

心同样在于 Ｄｉｒａｃ所说的那

个“成熟的但是相当复杂的

数学技巧”是否真正存在的

问题。

１６．５．２　狭义相对论

　　物理学的时空，需要有四个坐标：时间ｔ和三个空间坐标ｘ，

ｙ，ｚ。令

ｔ＝ｘ０，ｘ＝ｘ１，ｙ＝ｘ２，ｚ＝ｘ３

于是这四个坐标可以写成ｘμ，这里附标μ取０，１，２，３四个值。附

标写在上方，是为了可以使相对论的所有普遍方程中的附标保持

“均衡”。均衡的精确含义稍后就会明白。
我们再取一点，它接近于原先考虑的点ｘμ，令其坐标为ｘμ＋

ｄｘμ。构成位移的四个量可以看作是一个矢量的四个分量。狭义

相对论定律允许我们作出坐标的线性非齐次变换，这些变换导致

ｘμ 的线性齐次变换。如果我们适当选择距离和时间的单位，使得

光速恒等于１，那么由ｄｘμ 的这些线性齐次变换，便使得

（ｄｘ０）２－（ｄｘ１）２－（ｄｘ２）２－（ｄｘ３）２ （２．１）
为不变量。

在坐标变换下按与ｄｘμ 同样方式变换的四个量Ａμ 组成的任

一集合构成一个逆变矢量。可以把不变量

（Ａ０）２－（Ａ１）２－（Ａ２）２－（Ａ３）２ ＝ （Ａ，Ａ） （２．２）
叫作矢量长度平方。设有另一逆变换矢量Ｂμ，则有标积不变量：

Ａ０Ｂ０－Ａ１Ｂ１－Ａ２Ｂ２－Ａ３Ｂ３ ＝ （Ａ，Ｂ） （２．３）
为了得到这些不变量的一种方便写法，我们引进降低附标的方法，
定义

Ａ０ ＝Ａ０，Ａ１ ＝－Ａ１，Ａ２ ＝－Ａ２，Ａ３ ＝－Ａ３ （２．４）
那么式（２．２）左边的表达式可以写作ＡμＡμ，这里应该理解为对μ
的所有四个值求和。用同样的记号，我们可以把式（２．３）写为Ａμ

Ｂμ 或ＡμＢμ。

１．首先需要对“坐标变换”
的概念做出前提性界定：在

向量空间中，当两个坐标系

的两组坐标能够为一个矩阵

相关联的时候，该变换称为

“线性”的；除线性变换矩阵

以外，如果还相差某一个“恒

向量”，则该变换为“非齐次

线性”变换，即

ｘ′α ＝Λα
βｘβ＋ａα

但是，在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所构造

的“真伪”空间中，不可能求

得属于上述线性变换所示的

“线性变换矩阵∧”（对比节

１６．３．１最终给出的非线性结

果）。也 就 是 说，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
杜撰 的 空 间 首 先 不 是 向 量

空间；

２．其次，向量空间中不同形

式“不变量”得以存在的基础

只能是向量作为“客观量”的

前提存在，从而表现它们独

立于不同研究者不同主观意

志的客观性（物质性）本质。
对于作为向量空间中基本元

素的“向量”而言，向量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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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２．４）引进的四个量Ａμ，也可以看作一个矢量的四个分量，
由于正、负号的差别，Ａμ 在坐标变换下的变换规律和Ａμ 的稍有不

同，这种矢量叫做协变矢量。
由两个逆变矢量Ａμ 和Ｂμ，可以构成十六个量ＡμＢν。像本书

中出现的所有希腊附标一样，附标ν也取０，１，２，３四个值。这是

六个量构成一个二秩张量的十六个分量。有时把它叫做矢量Ａμ

和Ｂμ 的外积，以区别于称之为内积的标积（１．３）。
张量ＡμＢν 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张量，因其分量之间有特殊的

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把用这种方法构成的几个张量加起来，得到

一般的二秩张量；比方说，
Ｔμν ＝ＡμＢν＋Ａ′μＢ′ν＋Ａ″μＢ″ν＋… （２．５）

　　一般张量的主要性质是：在坐标变换下，张量分量的变换方式

和量ＡμＢν 的相同。
我们可以采用对式（２．５）右边每一项降低附标的方法来降低

Ｔμν中的一个附标。这样我们就可构成Ｔν
μ或Ｔμ

ν。我们可以把两个

附标一起降低而得到Ｔμν。
在Ｔν

μ 中，我们可以令ν＝μ而得到Ｔμ
μ。这里要对μ的所有四

个值求和。一附标在某项中出现两次，总是意味着对此附标求和。
于是Ｔμ

μ 是一个标量，等于Ｔμ
μ。

我们可以继续采用这一方法，把两个以上的矢量相乘，注意它

们的附标全都不同。用这种方法，可以构成更高秩的张量，其附标

全在上方。然后我们可以降低任一个附标而得到一般张量，它有

任意个上标和任意个下标。
我们可以另一个下标等于一个上标。于是我们必须对这个附

标的所有值求和。这个附标就变为傀标。得到的张量比原来的张

量就少了两个有效附标。这种方法叫作缩并。因此，如果我们要

把四秩张量Ｔ μσ
νρ缩并，有一种方法是令σ＝ρ，它给出二次张量

Ｔμρ
νρ，只有十六个分量，这是由μ和ν的四个值产生的。我们可以

再一次缩并而得到标量Ｔμρ
μρ，仅有一个分量。

至此，我们就能体会到附标均衡的含义。一个方程中出现的

任一有效附标，在该方程的每一项中只出现一次，不是在上方，就

是在下方。一个附标在一项中出现两次，即为一个傀标，而且它必

须在上方和下方各出现一次。它可以用该项中未曾出现过的其他

希腊字母取代之。于是，Ｔμρ
νρ＝Ｔμα

να 一个附标在一项中决不可出

现两次以上。

具有的“长度”就属于一种客

观量：向量自身的长度不能

也不允许随着坐标系选择的

不同而变化。但是，式（２．１）
和（２．２）属于纯粹的人为规

定，本 质 上 用 以 反 映“相 对

论”所说的“原时”不变性，完

全不同于向量的长度概念；

３．借助一般的线性变换矩

阵，例如

ｘ′α ＝Λα
βｘβ

将两个向量空间构成确定逻

辑关联的时候，可以将其广

义地视之为一种变形：某一

个向量变化为另一个向量。
此时没有理由要求向量的长

度保持恒定，除非是诸如正

交对称矩阵的特例。因此，
即使允许将式（２．１）和（２．２）
定义的“数”视之为向量的长

度，也完全没有理由要求一

个向量在经历线性变换变成

“另一个”向量以后仍然保持

原向量的长度；

４．正因为式（２．１）和（２．２）
作为纯粹杜撰出来的“主观

约定”而强加于向量空间的

不变量，对不变量自身的客

观性 基 础 构 成 彻 底 的 逻 辑

否定。

１６．５．２Ａ　关于“一般张量性质”的大概评述

无论从哲学理念还是从形式逻辑考虑，都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任何形式的特定属性只能逻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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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于某种特定的理想化客体，或者说，理想化客体的存在是性质集合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对于

几何实体的理想化确认是前提，而对于性质的认定和描述仅仅是从属性的。在描述客观存在的几何实体或

者物理实在的“客观性”方面，张量具有重大意义。尽管如此，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正因为此，不能把张量在

某种“特定条件”下的某种“特定形式表述”以一种过分简单的方式予以“固定”化。
需要注意，在现代数学的相关陈述之中，往往总把张量与线性变换构成确定关联，并且，以此作为张量的

形式定义。但是，这种习惯性的认定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或者并不恰当。其实，作为现代微分几何研究的核心

内容，随着使用曲线坐标系这样的“非直线”工具，或者引入曲面这样的“非平直”空间作为对定义域构造的约

束，表观形式上的“线性变换”特征不再存在。因此，对于几何实体以及物理实在的确认，远比某一个特定形

式一种简单形而上学意义的固定化更为根本和本质。
无视理想化客体存在的逻辑前提，类似“集合论”中的“概括原则”那样，将某种属性“无条件化”的最终结

果只能产生逻辑悖论。等价地说，某一个具体的形式表述只能逻辑地属于某一个特定的物质对象客体，如果

将形式表述变得“人为的过分复杂化”的同时，还将形式表述自身泛化为“与逻辑属体完全无关”的独立存在，
不仅使得形式表述而且还使得形式表述中形式量自身失去了“物质（客观性）”意义。

当然，这正是建立在美其名曰“公理化假设”的“约定论”基础之上、包括微分几何在内整个现代数学隐含

大量逻辑不自洽的本质。事实上，努力将２０世纪“约定论”造成的认识颠倒再重新颠倒过来，将贯彻于梳理整

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始终。

１６．５．３　斜轴

　　在表述广义相对论以前，为方便起见，先考虑一种中间表述方

式——— 斜交直线轴表述的狭义相对论。
如果我们变换到斜轴，式（２．１）中ｄｘμ 的每一个分量变为新

ｄｘμ 的线性函数，而其二次式（２．１）就变为新的ｄｘμ 的一般二次

式。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ｇμνｄｘμｄｘν （３．１）
式中理解为对μ，ν的所有值求和。式（３．１）中出现的系数ｇμν依赖

于斜轴系。当然，由于ｇμν和ｇνμ的差别在二次式（３．１）中不出现，
我们可取ｇμν＝ｇνμ，因而有十个独立系数ｇμν。

一般的逆变矢量有四个分量Ａμ，它在任何斜轴变换下像ｄｘμ

一样。于是

ｇμνＡμＡν

是不变量。它是矢量Ａμ 的长度平方。
设Ｂμ 是另一逆变矢量；则当λ为任意数值时，Ａμ＋λＢμ 仍是

逆变矢量。其长度平方为

ｇμν（Ａμ＋λＢμ）（Ａν＋λＢν）＝ｇμνＡμＡν＋λ（ｇμνＡμＢν＋ｇμνＡνＢμ）

＋λ２ｇμνＢμＢν

对一切λ值来说，上式必为一不变量。由此得出，与λ无关的一项

以及λ与λ２ 的系数，必定分别为不变量。λ的系数为

ｇμνＡμＢν＋ｇμνＡνＢμ ＝２ｇμνＡμＢν

１．首先，需要强调前面曾经

指出的结论，式（２．１）仅仅作

为一种纯粹的“人为”认定，
用以表现“原时不变”这样一

个由 相 对 论 杜 撰 而 得 的 概

念，完全不同于向量空间中

某一个向量的长度。或者即

使允许将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杜撰而

得的那个集合视为某一个向

量空间，相应存在为式（３．１）
所定义的“量度”以及量度矩

阵ｇμν，但是，两种表述之间

毫无逻辑关联。也就是说，
在此处所说的“斜轴”重新变

换为“Ｃａｒｔｅｓｉｏｎ正交坐标系”
的时候，式（２．１）并不能相应

成为对式（３．１）构造的一个

约束映射；
（如果重新回顾节１６．３．３所

述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

相对论”的推导过程，正是因

为在基础理念之上的概念错

位，导致最终结论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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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于在上式左边第二项中可以交换μ和ν，然后再利用ｇμν＝
ｇνμ。这样，我们发现ｇμνＡμＢν 为 一 不 变 量。它 是 Ａμ 和Ｂμ 的

标积。
令ｇ为ｇμν的行列式。它必定不等于零；否则这四个轴不会

提供时空的四个独立方向，从而不是作为坐标轴。就前一节的正

交轴来说，ｇμν的对角元素为１，－１，－１，１，非对角元素为零。于是

ｇ＝－１。对斜轴来说，ｇ必须仍为负值，因为斜轴可以由正交轴通

过一种连续程序而得到，这种程序导致ｇ连续变化，而且ｇ不能

通过零值。
有一个下标的协变矢量Ａμ 定义为

Ａμ ＝ｇμνＡν （３．２）
因行列式ｇ不等于零，通过这些方程可以Ａμ 由求出Ａν 的解。令

其结果为

Ａν ＝ｇμνＡμ （３．３）
每个ｇμν等于ｇμν行列式中对应元素ｇμν的余子式除以行列式本身。
由此得出

ｇμν ＝ｇνμ

　　让我们把式（３．２）中Ａν 代以式（３．３）所给出的值。为使同一

项中不含三个μ附标，我们必须用其他希腊字母，比方说ρ，代替

式（３．３）中的傀标μ。我们得到

Ａμ ＝ｇμνｇνρＡρ

因为这方程必须对任何四个量Ａμ 成立，我们可以推知

ｇμνｇνρ＝ｇρ
μ （３．４）

其中

当μ＝ρ时，ｇρ
μ＝１

当μ≠ρ时，ｇρ
μ＝０ （３．５）

式（３．２）可以用来降低张量中出现的任一上标。同样，式（３．３）可

以用来升高任一下标。如果把一个附标降低后又再升高，则因式

（３．４）和式（３．５），其结果等于原来那个张量。请注意：ｇρ
μ起的作

用正好是以ρ取代μ，

ｇρ
μＡμ ＝Ａρ

或以μ取代ρ，

ｇρ
μＡρ＝Ａμ

当我们把升高附标规则应用到ｇμν中的μ时，就得

ｇα
ν＝ｇαμｇμν

２．２０世纪之初曾经发生在

主流科学社会之中关于“约

定论和实体论”争论，其实质

就在于“数学关系与客观实

体”孰优孰劣，或者两者之中

哪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一

旦接受类似于 Ｈｉｌｂｅｒｔ公理

化思想的“约定论”，那么，由

于关系式完全渊源于纯粹随

意的人为约定，不仅仅最终

必然导致逻辑悖论，而且处

处充满“形而上学”简单思维

的痕迹。事实上，当Ｄｉｒａｃ针

对式（３．１）中的量度矩阵指

出：“由于ｇμν和ｇνμ的差别在

这个二次式中不出现，我们

可取ｇμν＝ｇνμ”，并且继而由

此得到ｇμνＡμＢν 为不变量的

时候，在逻辑推理过程中已

经出现了“本末倒置”的逻辑

错误。只是因为两个向量的

标量积是客观量，所以才可

能导得量度矩阵是对称矩阵

的结论，乃至二次式计算结

果不会因为量度矩阵的转置

而变化的推论；

３．同样不应该将向量场计

算中“协变”和“逆变”这样两

个概念简单地形而上学化。
两个不同概念的存在，仅仅

源于向量空间中仿射框架的

基矢量与对偶基矢量并不简

单同一的缘故；

４．当然，正因为向量空间之

中的向量自身的客观性，才

可能存在属于向量的一系列

数学 特 征。如 果 否 定 向 量

（具有确定长度的有方向量）
的前提存在，就谈不上属于

向量的数学特征的存在。

若我们考虑到，由于ｇμν的对称性，可以在ｇ α
ν中写出两个附标，其

中一个在另一个之上，则与式（３．４）一致。而且我们可以用同一规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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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升高附标ν，得到

ｇαβ ＝ｇνβｇα
ν

此结果可直接由式（２．５）得出。升高和降低附标的规则适用于

ｇμν，ｇμ
ν，ｇμν的一切附标。

１６．５．３Ａ　仿射坐标系、仿射空间和仿射变形辨析

Ｄｉｒａｃ在此处所引入的“斜轴”，实际上对应于现代几何学通常所说“仿射坐标系”中的坐标轴。反过来说，
仿射坐标系就是能够定义于“整个”向量空间，但是不一定需要满足“正交归一”条件的基矢量，即“斜轴”所构

造的坐标系。
本来数学中的许多最基本概念十分清晰和简单，仅仅源于对物质世界许许多多被赋予“独立意义”相应

保持“抽象同一”的物质对象的一种“直观”意义上的认识，以及由此为基础所作一种前提意义上的“理想化”
认定。如果从基本哲学理念和形式逻辑两个方面考虑，那么对于“几何实体或者物理实在”必须做出一种“前

提性理想化”的认定，能够“大致”同一于作为“数学直觉主义者”的Ｂｒｏｕｗｅｒ所提出“构造性对象（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Ｏｂｊｅｃｔ）”的认定。其实，正如Ｋａｎｔ曾经深刻指出“逻辑并不能告诉人们任何东西”那样，针对物质对象所作的

前提性理想化认定，不可能凭借逻辑加以说明，它只能承受实践的检验，相应表现不同理想化认定与物质真

实的“吻合”程度。
但是，在现代数学或者整个２０世纪自然科学的“公理化”浪潮中，作为拥有某种性质特征逻辑主体的“几

何实体或者物理实在”却反常地失去了“前提性”的存在基础。相反，某些“本质上随着拥有这些性质的逻辑

主体不再存在，相应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特定性质，或者某些“原来只能条件存在”，并且同样“随着拥有这些

数学量的逻辑主体不再存在，相应不可能存在”，而且“实际上也过分简单”的若干关系式却被西方科学世界

“固定化或者程式化”了，在乐于见到某些西方人被无限神化的同时，许许多多纯粹杜撰出来的荒谬相反成为

了构造全部科学陈述的基础。
正因为此，在现代的“公理化数学体系”中，由于需要使用关系式定义概念，几乎没有一个原始概念不存

在“使用概念定义自身”这样一种为“一般逻辑或者通常理性认识”所不容的“循环定义”模式。于是，在现代的

“公理化数学”实际上已经不得不“本质地完全放弃逻辑”的同时，许多原本“简单、实朴、自然”的基本概念，表

面上似乎变得“抽象、复杂、高贵”的同时，到处存在认识紊乱以及相关的逻辑悖论。同样，在如何对待“仿射坐

标系”的问题上同样存在故意复杂化，最后陷入逻辑悖论之中的问题。
此处，不妨首先引入对于“仿射空间”的现代定义［７］：
“一个集合Ａ（其元素被称为仿射空间的点），它对应于ｋ上的一个向量空间Ｌ（称为Ａ 的相伴空间）和一

个由集合Ａ×Ａ到空间Ｌ 的映射

（ａ，ｂ）∈Ａ×Ａ→ａｂ→ ∈Ｌ
该映射的像称为具有起点ａ和终点ｂ的向量，并且，具有下述性质：

ａ）对于任何固定的点ａ，映射

ｘ→ａｘ→ 　ｘ∈Ａ
是Ａ到Ｌ 上的一个双射；

ｂ）对于任意点，ａ，ｂ，ｃ∈Ａ，关系

ａｂ→ ＋ｂｃ→ ＋ｃａ→ ＝０→

成立。仿射空间Ａ的维数取为Ｌ 的维数。点ａ∈Ａ和向量ｌ∈Ｌ定义了另一个点，记为ａ＋ｌ，即空间Ｌ的向量

加法群自由和可迁移地作用于对应于Ｌ的仿射空间。”
在这个关于“仿射空间”的形式定义中，明显存在“循环定义”的问题：它使用了被其称为“向量空间Ｌ”中

的“向量ｌ”定义了“仿射空间”中的向量，而且，仍然类似于该定义所指出“空间Ｌ的向量加法群自由和可迁移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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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作用于对应于Ｌ 的仿射空间”的那样，此处给出的性质仍然属于一般向量空间的一般性质，并没有任何新

的内容。当然，这样一种故弄玄虚的形而上学认定，本质上只能陷入所有“循环定义”共同存在的“空言陈述”

的陷阱之中。

当然，从这样一种简单形而上学的循环定义出发的思考，不仅仅始终是形而上学的，而且还必然隐含逻

辑悖论。在一些现代微分几何的著述中，则是以这样的方式进一步引入“仿射框架”概念的［１１］：

“设Ａ是ｎ维仿射空间，Ｖ 是伴随的向量空间。任取Ａ中的一点ｐ 以及Ｖ 中的一个基底 ｛ｖｉ｝，则称图形

｛ｐ；ｖｉ｝为仿射空间Ａ中的一个标架。

在仿射空间Ａ中，取定一个标架 ｛ｏ；δｉ｝，就相当于在仿射空间Ａ之中建立了一个仿射坐标系。此时，点

ｐ∈Ａ与ｎ元实数组（λ１，…，λｎ）建立了一一对应关系

Ｐｏｐ→ ＝∑λｉδｉ（λ１，…，λｎ）

实数组（λ１，…，λｎ）称为点ｐ在标架 ｛ｏ；δｉ｝下的坐标，或者点ｐ关于标架 ｛ｏ；δｉ｝的坐标。”

此处，姑且不论类似于前述“仿射空间”定义中已经存在“无法对仿射空间及其伴随空间做出实质性区

分”的问题，但是，在这段关于仿射坐标系所作的形式定义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则在于以上陈述明确

指出的一个基本论断：“仿射坐标系只能存在于仿射空间之中”；或者“仿射空间中只可能使用仿射坐标系”；

乃至隐含“仿射空间与仿射坐标系互为等价”等。

这样，原来“向量空间”只作为被赋予“线性结构”的一个“无穷集合”的初始认定的同时，而“坐标系”只不

过是“向量空间”中的一个“量度”工具，或者将“向量空间中的几何量与数”构造某种确定“逻辑关联”的一种手

段，却由于这个形而上学的形式定义，被完全混淆在一起，甚至无法对“仿射空间”、“仿射坐标系”以及“仿射变

换”这样一些必然蕴涵不同本质内涵的概念做出界定。

事实上，正如前面关于“仿射空间”的形式定义之中，实际上面对无法将其与所谓的伴随空间即一般“向

量空间”加以实质性区分的尴尬一致，如果从“向量空间”只是无以穷尽的“直线段”构造的“无穷集合”的一般

认识，并且，仍然将“仿射空间”同样界定为被赋予同样线性结构的无穷多向量集合的角度考虑，无需也不能

再单独引入“仿射空间”的概念。两个没有任何本质差异、相应没有任何明确形式区分的概念，除了引起认识

紊乱以外是无意义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之上，无需也不能引入仿射空间的概念。

但是，作为一种“量度”工具，不仅仅最简单的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直角单位坐标系，而且仿射坐标系，乃至曲线坐标

系并没有任何本质差异，可以为研究者自由地使用。为什么仿射坐标系只能用于仿射空间之中呢？甚至可

以这样说，没有“无歧义”向量空间的“统一”背景，都无法对这些不同的坐标系做出区分。

最后，如果不是像现代几何学主张的那样，将几何学研究界定为形形色色作为“关系”而存在的“变换群”

研究，重新确认“实体论”期望表现的“客观性”基础，相反，与只是作为“主观理念”之中的某种“抽象存在”的

“变换关系式”不同，将“变换”真实地与“几何实体”发生的某种“几何构形”的真实变化相应构成逻辑关联的时

候，那么，此处所述的“仿射空间”可以作为“实际变形”的最终结果。并且，可以将几何体所发生与其对应的真

实变形，称为“仿射”变换。这样，相关数学概念，在相应获得了“实在”意义的同时，也自然避免了上面所述的

一系列逻辑悖论。并且，对于“实际变形”的结果，同样可以使用形形色色的不同坐标系作为量度工具。

事实上，存在于“仿射空间”、“仿射坐标系”乃至“仿射变换”的前提性概念紊乱，同样深刻地存在于现代微

分几何学的“弯曲空间”、“曲线坐标系”以及相关的“非线性变换”之中。

向量就是“有向直线段”，必然与任何形式的“弯曲”概念逻辑相悖。反过来，任何形式的“弯曲”，只可能在

包容它的“大平直空间”中得以逻辑的表现。一些最初“简单、朴素、自然”基本概念，却由于西方科学世界一种

形而上学思维中必然存在“简单、静止、片面、孤立”的不当认识，使得包括数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在变得愈益

“人为复杂化”的同时，陷入彻底逻辑紊乱中。以至于，他们似乎过分强调“形式表述”的同时，却完全背弃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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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表述必须依赖的逻辑①。

１６．５．４　曲线坐标

　　我们现在转入讨论曲线坐标系。我们讨论在空间一点上的那

些量。这种量相对于该点上的轴可以有各种分量。可能有一个量

在空间一切点上具有相同的性质，这个量就变成一个场量。
如果取这样的一个量Ｑ（若它有几个分量的话，或取其一分

量），我们把它对四个坐标的任何一个取微分。把结果写为

Ｑ
ｘμ ＝Ｑ，μ

下标前面加上一个逗号，总是用来表示上面这样的导数。我们把

附标μ写在下面，是为了和左边分母的上标μ相均衡。注意到从

点ｘμ 移到邻点ｘμ＋δｘμ 时，Ｑ的变化为

δＱ＝Ｑ，μδｘμ （４．１）

由此看到附标是均衡的。
我们将会遇到空间一点上的矢量和张量，它们相对于该点上

的轴有各种分量。当我们改变坐标系时，取决于该点上轴的变化，
诸分量将按照和上一节相同的规则变换，正如前述，我们将有ｇμν

和ｇμν用来降低和升高附标。然而，它们不再是常量。它们是逐点

改变的。它们是场量。
我们来研究坐标系做一种特殊变换所导致的结果。取新曲线

坐标ｘ，μ，每一个ｘ，μ都是四个ｘμ 的函数。可以把ｘ，μ更方便地写

成ｘμ′，撇加在附标上而不是主要符号上。
令ｘμ 作微小改变，我们得到四个δｘμ 量，它们构成一个逆变

矢量的四个分量。对新的轴来说，这矢量有下列分量：

δｘμ′＝ｘμ′
ｘνδｘν ＝ｘμ′，νδｘν

这里用了式（４．１）的记号。上式给出了任一逆变矢量Ａν 的变换规

１．首先，当 Ｄｉｒａｃ指出：“正

如前述，我们将有ｇμν和ｇμν

用来 降 低 和 升 高 附 标。然

而，它们不再是常量。它们

是逐 点 改 变 的。它 们 是 场

量”的时候，人们同样不能简

单地将其形而上学化。量度

张量的两种形式，即ｇμν和

ｇμν决定于仿射坐标系中基

矢量及其对偶基矢量的客观

存在，至于曲线坐标系中的

量度张量形成一个“量度场”
的缘故同样是“客观”的：决

定于曲线坐标系不可能构造

能够定义于整个向量空间某

一个“同 一 化”仿 射 坐 标 的

缘故；

２．至于 Ｄｉｒａｃ所说“如果取

这样的一个量Ｑ（若它有几

个分 量 的 话，或 取 其 一 分

量），我们把它对四个坐标的

任何 一 个 取 微 分。把 结 果

写为

Ｑ
ｘμ ＝Ｑ，μ

不能不对 Ｄｉｒａｃ能够提出这

样一种完全无理的假设觉得

不可理喻，或许他真的从来

没有真正读懂与理解“场”以

及涉及场的“微分演算”的本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在定义“仿射空间”时，文献［１１］实际使用了与《数学百科全书》即本章所述文献［７］大体一致的形式定义。但是，在该

《数学百科全书》中，仅仅列出“坐标”的条目，相应做出的“一般性”定义为：“用来说明（或确定）在一个总体（一个集合

Ｍ）中，例如平面或曲面中、空间中、流形上，某种元素（点）的位置的数或量。”但是，在文献［１１］中，不知著者何以会向人

们展示这样一种基本认定：仿射坐标系本质上似乎只能依赖仿射空间而存在？此外，是否因为自觉到逻辑上的过分牵

强，该著者在这个诠释“ｎ维欧氏空间”的最基本陈述的最后，特地增加了这样一段说明：“我们强调仿射空间、欧氏空间

是点的空间，而向量空间、欧氏向量空间是向量的空间。向量之间有代数运算，而点与点之间没有代数运算。”但是，这

个补充说明并不能改变相关陈述中实际隐含的种种逻辑不当。而且，即使从现代数学的理念出发，空间不仅仅是一个

无穷集合，还必须具备某种结构。因此，无需也不能将某一个“概念整体”继续作“无穷”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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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即

Ａμ′＝ｘμ′，νＡν （４．２）

交换两个轴系，并改变附标，得

Ａλ ＝ｘλ
，μ′Ａμ′ （４．３）

由偏微分规则可知：

ｘλ

ｘμ′
ｘμ′

ｘν ＝ｇλ
ν

这里用了记号（３．５），于是

ｘλ
，μ′ｘμ′，ν ＝ｇλ

ν （４．４）
这使我们能看出（４．２）和（４．３）这两方程是一致的，因为如果把式

（４．２）代入式（４．３）的右边，就得

ｘλ
，μ′ｘμ′，νＡν ＝ｇλ

νＡν ＝Ａλ

为要知道协变矢量Ｂμ 是如何变换的，我们利用ＡμＢμ 为不变量这

一条件，于是，借助式（４．３），有

Ａμ′Ｂμ′ ＝ＡλＢλ ＝ｘλ
，μ′Ａμ′Ｂλ

上式必须对四个Ａμ′的一切值成立；因此，我们可以令Ａμ′的系数

相等而得

Ｂμ′ ＝ｘλ
，μ′Ｂλ （４．５）

现在我们就能用式（４．２）和（４．５）来对含有任一个上标和下标的任

何张量实行变换。我们只需对每个上标运用像ｘμ′，ν那样的系数，对

每个下标运用像ｘλ
，μ′那样的系数，并令所有附标均衡，例如

Ｔα′β′
γ′ ＝ｘα′

，λｘβ′，μｘν
，γ′Ｔλμ

ν （４．６）
按这条规则变换的任一量都是张量。这可以当作张量的定义。

应该注意，一个张量对其两个附标（比如λ和μ）是对称的或

反对称的，才有意义，因为这种对称性质在坐标变换下保持不变。

式（４．４）可以写成

ｘλ
，α′ｘβ′，νｇα′

β′ ＝ｇλ
ν

这正好证明ｇλ
ν 为一张量。对任意两个矢量Ａμ，Ｂν，我们也有

ｇα′β′Ａα′Ｂβ′ ＝ｇμνＡμＢν ＝ｇμνｘμ，α′ｘν
β′Ａα′Ｂβ′

因为上式对Ａα′，Ｂβ′一切值成立，故我们能推知

ｇα′β′ ＝ｇμνｘμ，α′ｘν
，β′ （４．７）

质内涵。
即使不考虑不能将“微分和

导数”两种不同概念加以混

淆这样一个勉强可以称之为

“口误”的普遍问题，更为根

本或者致命的错误在于：以

上针对标量场所构造的偏导

数并不适用他所说“若它有

几个分量的话，或取其一分

量”这样的场合。
在此处所述“向量空间”背景

的前提下，如果确认场量Ｑ
同时具 有 几 个 分 量Ｑｉ（ｉ≠
１），也就是说这个分量组的

整体本质上与“张量（最简单

也对应于一阶张量的向量）”
这样的形式量构成逻辑对应

的时候，因为曲线坐标系的

基矢量ｅｉ 随着空间点移动而

处于变化之中（一般情况下

不同基矢量之间还不满足彼

此正交的条件），所以作为张

量或者向量以某种方式向基

矢量投影的分量Ｑｉ 由于某

坐标分量ｘμ 引起的变化并

不仅仅 决 定 于 标 量 函 数Ｑｉ

（ｘ１，…，ｘｎ）对该坐标分量的

偏 导 数 Ｑｉ，μ。当 然，将 式

（４．１），即

δＱｉ ＝Ｑｉ，μδｘμ

称之 为“从 点ｘμ 移 到 邻 点

ｘμ＋δｘμ 时，Ｑ 的变化”则完

全不恰当。事实上，这才是

曲线坐标系中的场分析需要

引入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记号以及通

常 称 作 的 “协 变 微 分”的

原因；

３．此外，如果注意到分量组

（Ｑ１，…，Ｑｉ，…）本质上是一

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与某一

个称之为“张量”的客观量对

应，那么，张量场的梯度、散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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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表明ｇμν为一张量。同理，ｇμν也为一张量。它们称为基本张

量。如果Ｓ为任意标量场量，可以把它看作四个ｘμ 的函数或四个

ｘμ′的函数，由偏微分规则，

Ｓ，μ′ ＝Ｓ，λｘλ
，μ′

因此，Ｓ，λ的变换类似于方程（４．５）的Ｂλ，于是标量场的导数是一协

变矢量场。

度乃至旋度同样是客观量，
需要 被 视 为 一 个 整 体。因

此，将张量的“某一个分量的

协变微分”从其得以存在的

“整体”之中随意分割出来，
再依据“约定论”，人为地赋

予这个数学表述以某种“独

立”意 义，继 而 构 造 新 的 约

定，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逻辑悖论。

１６．５．４Ａ　曲线坐标系与“线性变换”歧义

在论述“曲线坐标系”时，虽然Ｄｉｒａｃ借助式（４．１），即

δＱ＝Ｑ，μδｘμ

这样一种方式，引入向量空间中“函数微分（或者导数）”的基本概念，相关的认识不当难免显得过分“朴素”或

者“反常”。一般而言，或许对于许多稍微熟悉“张量分析”的研究者，都不至于出现类似此处的“低层次”错误。
但是，在Ｄｉｒａｃ不当陈述中，仍然隐含着某种普遍性的认识紊乱。

事实上，在这样一段不长的关于“曲线坐标”的叙述中，Ｄｉｒａｃ花费相当大篇幅和精力所介绍的实际上只是

曲线坐标的所谓“量度”张量，并且，最终希望通过式（４．７）

ｇα′β′ ＝ｇμνｘμ，α′ｘν
β′

说明一个似乎为目前一般“张量理论”着意表现的基本观念：对于“ｎ维向量空间”不同给定的“曲线”坐标系，
考虑由曲线坐标系基矢量所诱导的一个２阶“有序”数组，即

ｇαβ ＝ｅα·ｅβ ＝ ｒ
ｘα·

ｒ
ｘβ

（Ａ）

当且仅仅当这个有序数组的ｎ２ 个分量能够满足此处所述２阶“线性变换”关系，相应满足现代数学通常将２
阶张量界定为“２重线性函数”的通常定义，故而应该称之为曲线坐标系的量度张量。

如果仅仅就“ｍ阶张量与向量空间中的ｍ 阶线性变换构成逻辑关联”这样一种已经习惯的形式认定而

言，此处所述自然并无任何不当。但是，如果稍加仔细分析，仍然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着许多认识歧义。
首先，正如一些张量著述在指出张量的根本意义时明确指出的那样：“张量分析获得成功的实质在于它

的不变性，即不随坐标系的选择而变化的性质。”也就是说，如果此处所述的“量度张量”仍然被视为一种“客

观性”量，那么，它必须独立于“坐标系”的选择，将其定义在某一个特定坐标系上本身已经形成逻辑悖论；
其次，正如最初引入“曲线坐标系”时，许多著述都往往会需要说明的：曲线坐标系只能与“非线性变换”

关联，否则，曲线坐标系蜕化为通常所说的“仿射”坐标系。并且，这也是Ｄｉｒａｃ之所以使用式（４．１），即

δＱ＝Ｑ，μδｘμ

引入曲线坐标系中“导数”概念的原因。事实上，这样一个明显不当的思想导向，仍然存在于现代微分几何引

入“协变导数”或者“曲面上联络”的具体分析过程之中。
其实，对于向量空间中任意一个给定的坐标系而言，一旦坐标系在给定向量空间任意一点处的基矢量

｛ｅｊ｝∶ｅｉ（Ｘ）＝ ｒ
ｘｉ　 ∈Ｒｎ （Ｂ）

得以确定，那么，式（Ａ）所示的只是空间“一点处”坐标系的一种“静止”特性，属于一个“过分平凡”的表达式，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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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用以刻画沿着函数不同“坐标曲线”甚至“坐标曲线”自身的变化特征①。
因此，在定义某一个曲线坐标系或者对其影响进行描述的时候，如果强调或者过分关注式（Ａ）所表现的

“静止”特性，不仅没有丝毫本质意义，反而容易导致认识紊乱。或者说，无论是讨论曲线坐标系还是讨论弯

曲流形，恰恰需要对于它们本质蕴涵的“非线性”特征予以足够重视。仅仅于此，在为“一般流形（逻辑地对应

于‘弯曲’本质）”构造“微分运算”结构时，才可能避免类似于为 Ｄｉｒａｃ所忽略，并且同样十分遗憾地普遍存在

于现代微分几何之中的错误。

１６．５．５　非张量

　　我们可能遇到一种量Ｎμ
νρ，它有各种不同的上标和下标，但不

是张量。如果它是张量，则在坐标变换下必须按照式（４．６）表示的

规则而变换。按任何别的规则变换的则是非张量。张量有下述性

质：如果其全部分量在此坐标系中等于零，则在一切坐标系中均等

于零。非张量可以不具备这一性质。
对于非张量，我们可以用与张量相同的规则来升高或降低其

附标。例如，

ｇανＮμ
νρ＝Ｎμαρ

这些规则的一致性与不同坐标系间的变换规则完全无关。同样，
我们可以令一上标与一下标相等而把非张量缩并。

在同一方程中张量与非张量可以一起出现。附标均衡规则同

样适用于张量和非张量。
商定理

设Ｐλμν满足下列条件：对于任一矢量Ａλ，ＡλＰλμν为一张量。
于是Ｐλμν为一张量。

为了证明这一定理，我们写为ＡλＰλμν，＝Ｑλμν已知它为一张量

故有

Ｑβγ ＝Ｑμ′ν′ｘμ′，βｘν′
，γ

于是

ＡαＰαβγ ＝Ａλ′Ｐλ′μ′ν′ｘμ′，βｘν′
，γ

因为Ａλ 为一矢量，由知

Ａλ′ ＝Ａαｘλ′
，α

所以

ＡαＰαβγ ＝Ａαｘλ′
，αＰλ′μ′ν′ｘμ′，βｘν′

，γ

此方程必须对Ａα 的一切值成立，故

Ｐαβγ ＝Ｐλ′μ′ν′ｘλ′
，αｘμ′，βｘν′

，γ

当Ｄｉｒａｃ自以为是和信誓旦

旦地指出“我们可能遇到一

种量，它有各种不同的上标

和下标，但不是张量。如果

它是张量，则在坐标变换下

必须按照式（４．６）表示的规

则而变换”，从而试图对张量

做出一种判断的时候，根本

问题仍然在于他完全不能形

成一种真正的“理性”意识：
即使他所述的式（４．６）能够

用以表现张量的某种数学特

征，但是，这种特征只能隶属

于张量，而张量的本质内涵

在于也仅仅在于张量逻辑地

对应于某一个“客观量”的存

在，从而在对坐标系可能的

“不同人为”选择之中表现出

独立于这些不同人为选择的

不变性。
因此，作为客体的张量是不

同形式不变性得以存在的逻

辑前 提；而 如 果 缺 乏“客 观

量”的存在，不仅仅从属于张

量的“不 变 性”特 征 不 能 存

在，而且表现这些不变性特

征的 形 式 量 往 往 都 不 可 能

存在。
同样，因为张量间“标量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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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以相信，正因为在这个看似简单然而基本的前提性理念上的认识疏忽，现代微分几何往往把弯曲流形与一点处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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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把“弯曲流形”上“无限小局部域”错误地混同于“平直空间”的“无限小局部域”，最终导致一系列推论的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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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证明了Ｐαβγ为一张量。
如果用有任意个附标的量代替Ｐλμν，本定理也成立，如果其中

某些附标是上标，本定理也仍然成立。

算”属于独立于不同坐标系

选择的不变性运算，所以如

果某一个数学表述与张量的

标量积恒为张量，则该数学

表述必然为反映客观性量的

张量。

１６．５．５Ａ　张量“逻辑主体”不可缺失性以及“商定理”不具普适意义的大概说明

任何一种属性一旦离开拥有这种属性的逻辑主体，那么，讨论这种特定属性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特别是

对于张量而言，蕴涵于张量之中的不变性只能本质地渊源于被描述物质对象自身的客观性，独立于不同坐标

系的人为选择。也就是说，虽然某一个特定物质客体往往会出现不同性质的形式量，需要对这些形式量是否

能够成为张量做出判断，但是如果缺乏具有确定物质意义对象的存在，连进行这种判断的逻辑前提都不存

在。因此，在“张量分析”中，最为本质的仍然是对拥有某种形式“张量”的逻辑主体，即某种“几何实体”或者

“物理实在”必须做出的前提性确认。它们的真实存在，才可能相应称为形式表述中某种“不变性”的存在基

础或者逻辑前提。
与某一个“几何实体”或者“物理实在”的真实存在，以及这种“真实存在”必然拥有的“独立于类似于坐标

系任何主观选择”这样的“客观性”本质，乃至在“形式表述”方面显示的某种特定的“不变性”特征相反，用以反

映“客观性量”某种特定“性质”特征的某一种具体“形式”描述，同样包括此处所说的“商定理”判断法则，永远

不可能具有“普适”意义，只可能“条件”存在。
张量只是向量本质内涵的发展或者某种扩充。在张量表述中，“商”判断法则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

“向量空间”之间通常存在的“线性变换”形式。但是，一旦引入“非线性”的“曲线坐标系”，那么，“商”判断法则

的基础不复存在。这正如使用“曲线坐标系”的时候，由于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算符的存在，使得“向量场梯度场”在仿

射坐标系中显示的“线性特征”不再具备，当然，也不可能简单满足此处所说的“商”判断法则。但是，只要向量

场的存在是客观的，那么，向量场的梯度场同样应该是一个“客观性”量。也就是说，不能因为向量场的梯度

场在曲线坐标系的时候不满足“商”法则，就可以因而否定这个“真实存在”自身拥有的客观性。
然而，十分遗憾和可惜的是：正是在这样一个最为“根本”，实际上也最为“朴素、自然、简单”的基元理念的

认识上，西方科学世界长期处于一种彻底的逻辑倒置或者思维错乱之中。或者诚实而不客气地说，只是为了

满足心里上“自我陶醉”的愿望，他们往往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科学实验中偶有所获的某种“有限真理性”
加以无限扩大，反常地演变为类似于“第一性原理”这样一种凌驾于一般人乃至整个大自然的所谓“普适性”
真理。这样，不仅仅彻底颠倒了科学实验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基础性意义，还本质地彻底否定了逻辑，否定

自然科学必需的“客观性”基础和“客观性”检验标准，从而给属于“整个人类”的自然科学事业带来极大和持

续性的危害。
人们曾经指出：要否定逻辑仍然必须使用逻辑。但是，对于诸如 “桌子、椅子和啤酒瓶都可以视为几何学

的点、线、面”这样一种根本无视逻辑的随意人为约定，尽管冠以“公理化假设”的称谓，已经无法或者根本不

值得继续使用逻辑进行批判。实际上，完全类似于前面针对“狭义相对论”曾经做出的分析：由于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
杜撰出来的那个“集合”自身不能满足“向量空间”的存在前提，最终出现根据仅仅属于向量空间的“线性变

换”而推导出来的结果却无法满足“线性变换”要求的逻辑悖论。当然，通常所说的“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伪空间”只能

成为一个道道地地的“伪”陈述。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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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６　弯曲空间

　　我们容易把２维弯曲空间想象为３维欧几里德空间中的一个

曲面。同样，可以把４维弯曲空间浸没于更高维平坦空间之中。
这样的弯曲空间叫黎曼空间。黎曼空间中的微小区域近似的是平

坦的。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假定物理空间具有这种性质，由此奠定了他的引力

论的基础。
为了处理弯曲空间，不能引进直线坐标系。必须用曲线坐标，

如第３节中所讨论的。那一节的全部公式都可适用于弯曲空间，
因为所有方程都是局部方程，不受弯曲影响。

点ｘμ 和邻点ｘμ＋ｄｘμ 之间的不变距离ｄｓ由下式给出：
ｄｓ２ ＝ｇμνｄｘμｄｘν

和式（３．１）一样。对于类时间隔，ｄｓ是实数；对于类空间隔，ｄｓ是

虚数。
就曲线坐标网来说，ｇμν作为坐标的函数，确定了全部距离元；

所以ｇμν也确定了度规。它们确定坐标系和空间的弯曲。

１．首先，３维 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

的曲面是一种真实存在或几

何实 体。不 能 将 其 与 Ｄｉｒａｃ
故意妄称的“想象”相混淆，
继而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杜撰的物理

空间提供依据；

２．空间是某一个特定的几

何客体。平直空间中同样可

以引入曲线坐标。并且，对

于张量性质的“客观”量，不

会也不允许随着坐标系选择

不同而变化；

３．Ｄｉｒａｃ所说“第３节的全部

公式都可适用于弯曲空间”
纯为张冠李戴，属于完全错

误的结论。

１６．５．６Ａ　严格区分“曲线坐标”和“弯曲空间”的问题

将几何学中使用某种曲线坐标系的一般“平直空间”与另一个本身具有独立意义的“弯曲空间”混为一

谈，不知道２０世纪的主流科学社会是故意混淆视听，还是的确像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那样由于几乎不懂得渊源于数学本

质的逻辑推理而受到包括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在内的这样一些“数学家”的欺蒙。但是，当Ｄｉｒａｃ指出一个弯曲空间需

要“浸没（Ｉｍｍｅｒｇｅ）”在另一个“高维平直空间”中的时候，却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是令人不可思

议的。
不仅仅像前面分析曾经指出的那样，第３节导得的结果并不准确，而且即使可用也只能属于平直的３维

Ｅｕｃｌｉｄ空间。对于任何反映几何实体自身属性的客观性量，能够也必须独立于包括曲线坐标系在内的任何坐

标系的独立选择。事实上，这才是张量性质的形式量所具有的本质内涵。
此外，对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的２维曲面，由于该几何实体自身是弯曲的，无法在弯曲空间中定义直线坐

标系，只能引入Ｄｉｒａｃ所说的曲线坐标网。但是，不能将其与３维平直空间中的曲线坐标系混为一谈。而且，

２维曲面的“几何特征”仅仅属于２维曲面自身，以２维曲面的存在为基本前提，它与３维平直空间中借助曲

线坐标系构造的描述具有本质差异。

１６．５．７　平行位移

　　设在点Ｐ有一矢量Ａμ。正如我们考虑３维欧几里德空间中

２维弯曲空间这个实例所容易理解的那样，如果空间是弯曲的，则

１．首先，作为一个实实在在

“几何体”而存在的２维曲面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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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给出在不同点Ｑ上的平行矢量的含义。然而，如果我们

取点Ｐ′接近于Ｐ，并把Ｐ到Ｐ′的距离考虑作一级小量，则在二级

小量误差范围内，Ｐ′有一平行矢量。这样，我们就能给出矢量Ａμ

保持其自身平行和长度不变而从Ｐ 移到Ｐ′时位移的意义。
通过平行位移这一方法，我们就能沿一条路线把矢量连续地

移位。取Ｐ到Ｑ 的一条路线，在点Ｑ最终得到的矢量对这条路线

来说是平行于点的原矢量的。但是，不同的路线给出不同的结果。
点Ｑ的平行矢量没有绝对意义。如果我们绕一闭合回路用平行

位移的方法把点Ｐ的矢量移动，最后在点Ｐ所得的矢量通常具有

不同方法。
假定我们的４维物理空间浸没于更高维（比方说 Ｎ 维）的平

坦空间中，我们可以得到矢量平行位移方程。在这维空间中，我们

引进直线坐标ｚｎ（ｎ＝１，２，…，Ｎ），这些坐标无需是正交的，只需是

直线的。在相邻点之间有一个不变距离ｄｓ，由下式给出：
ｄｓ２ ＝ｈｎｍｄｚｎｄｚｍ （７．１）

对ｎ，ｍ＝１，２，…，Ｎ 求和。ｈｎｍ不同于ｇμν，是常数。我们可以用它

们来降低Ｎ 维空间的附标；于是

ｄｚｎ ＝ｈｎｍｄｚｍ

　　物理空间构成Ｎ 维平直空间中的一个４维“曲面”。曲面上

每一点ｘμ 决定Ｎ 维空间中的一个顶点ｙｎ。每个坐标ｙｎ 为４个

ｘ的函数，例如ｙｎ（ｘ）。曲面方程将由Ｎ 各ｙｎ（ｘ）消去ｘ而给出。
这些方程共有Ｎ４个。

将ｙｎ（ｘ）对参数ｘμ 取微分，得

ｙｎ

ｘμ ＝ｙｎ
，μ

对于曲面上相差δｘμ 的两邻点，有

δｙｎ ＝ｙｎ
，μδｘμ （７．２）

由式（７．１），这两点距离的平方为

δｓ２ ＝ｈｎｍδｙｎδｙｍ ＝ｈｎｍｙｎ
，μｙｍ

，νδｘμδｘν

因为ｈｎｍ是常数，上式可以写成

δｓ２ ＝ｙｎ
，μｙｎ，νδｘμδｘν．

我们还有

δｓ２ ＝ｇμνδｘμδｘν

因此

实际上只对应于 Ｅｕｃｌｉｄ３维

空间中的一个同样真实存在

的“子空间”。并且原则上无

法在曲面上定义“向量”的概

念，否则不能称其为弯曲几

何体了。因此，在讨论某一

个２维曲面上的“向量场”或

“向量分布”的时候，此处所

说的向量仍然属于３维几何

空间中的向量，只不过这些

向量被定义在曲面上罢了。
当然，人们完全没有理由要

求这个向量场必须处处相切

于给定的曲面①；

２．当然，如果将讨论限制在

曲面上某一点的无穷小邻域

之内，定义于该无穷小邻域

中的曲线在忽略高阶无穷小

量的情况下，可以视为直线。
但是，这只能属于一种纯粹

的“人为”的认定，根本相异

于作为“客观量”而存在，最

初被定义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

中真实存在的向量。况且对

于有实际意义向量场分析，
诸如第１０章所讨论的不同

形式的向量方程，人们真正

关注的并不是以“无穷小量”
形式出现的向量场。（注意：
数学分析对不同无穷小量进

行比较的时候，导得的并非

是无穷小量。）因此，以一种

“条件允许”的纯粹“主观人

为认定”作为“广义相对论”
推理基础，已经不可避免地

埋下 了“逻 辑 不 自 洽”或 者

“彻 头 彻 尾 逻 辑 紊 乱”的

种子；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建议读者不妨重新阅读节１０．１．１．２针对“双旋度Ｐｏｉｓｓｏｎ方程的第二类积分表述形式 （１阶表述）”曾经进行的讨论，并

作比对分析。事实上，当笔者指出“双旋度Ｐｏｉｓｓｏｎ方程的第二类积分表述本质上构造了一个属于２维Ｒｉｅｍａｎｎ空间中

的向量约束方程”的时候，所有的向量仍然被定义在该２维Ｒｉｅｍａｎｎ空间所嵌入的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之中，否则连“边界

上的法向量”的概念都无从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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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μν ＝ｙｎ
，μｙｎ，ν （７．３）

　　在物理空间的ｘ点上取一逆变矢量Ａμ。其分量与式（７．２）的

δｘμ 类似。他们将给出Ｎ 维空间的一逆变矢量Ａｎ，后者与式（７．

２）的δｙｎ 类似。于是

Ａｎ ＝ｙｎ
，μＡμ （７．４）

当然，这个矢量是位于曲面内的。
现在把矢量Ａｎ 保持与其自身平行（当然，这就意味着保持其

分量不变），而移位到曲面内一邻点ｘ＋ｄｘ处。由于曲面的曲率，
在新的点该矢量不再位于曲面内，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投影到曲面

上，以得到一个位于曲面内的确定矢量。
投影法在于把矢量分解为两部分：切向部分和法向部分，并且

去掉法向部分。于是

Ａｎ ＝Ａｎ
ｔａｎ＋Ａｎ

ｎｏｒ （７．５）
现在如果Ｋμ 表示相对于曲面内ｘ 坐标系而言的部分Ａｎ

ｔａｎ，则与式

（７．４）相应，我们有

Ａｎ
ｔａｎ ＝Ｋμｙｎ

，μ（ｘ＋ｄｘ） （７．６）
其中系数ｙｎ

，μ是在新点ｘ＋ｄｘ上取的。
我们定义Ａｎ

ｎｏｒ正交于点ｘ＋ｄｘ的每个切向矢量，因而不管什

么Ｋμ，它正交于与式（７．６）右边类似的每个矢量。于是

Ａｎ
ｎｏｒｙｎ，μ（ｘ＋ｄｘ）＝０．

如果我们将式（７．５）乘以ｙｎ，μ（ｘ＋ｄｘ），就去掉了Ａｎ
ｎｏｒ项，留下

Ａｎｙｎ，ν（ｘ＋ｄｘ）＝Ｋμｙｎ
，μ（ｘ＋ｄｘ）ｙｎ，ν（ｘ＋ｄｘ）

＝Ｋμｇμν（ｘ＋ｄｘ）

这里利用了式（７．３）。于是，展开至ｄｘ的一级小量有

Ｋν（ｘ＋ｄｘ）＝Ａｎ［ｙｎ，ν（ｘ）＋ｙｎ，ν，σｄｘσ］

＝Ａμｙｎ
，μ［ｙｎ，ν＋ｙｎ，ν，σｄｘσ］

＝Ａν＋Ａμｙｎ
，μｙｎ，ν，σｄｘσ．

此Ｋν 是Ａν 平行位移到点ｘ＋ｄｘ的结果。我们可以令

３．与将３维平直空间中的

向量限制于２维弯曲空间的

切平面上同纯粹的“人为约

定”如 出 一 辙，此 处 所 说 的

“平行移动”仍然是一种人为

提出的假设。而且，Ｄｉｒａｃ所

说：“如果我 们 取 点 Ｐ′接 近

于Ｐ，并把Ｐ 到Ｐ′的距离考

虑作一级小量，则在二级小

量误差范围内，Ｐ′有一平行

矢量”属于一个完全错误的

推断。对于曲面的一个无穷

小邻域，在作为“人为认定”
而提出的“平行移动”中，那

个被舍去的量是和最终保留

下 来 的 量 属 于 “同 阶

次”量①；

４．提 醒 人 们 注 意：从 式

（７．１）到 式（７．４）所 作 的 推

导，为 诸 如 前 面 所 援 引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著 述 没 有 提 及 的

内容。这说明 Ｄｉｒａｃ不 同 于

那些简单承认“约定论”的相

关著述作者，他曾经阅读过

Ｇａｕｓｓ建立在“实体论”上的

微分几何。但是，曲面上没

有矢量，因此最终将式（７．４）
所定义的矢量Ａｎ 称为“位于

曲面内的”的结论不当。除

此以外，整个数学推理应该

是合理的。然而，问题在于：
以上 所 有 推 理 必 须 以 Ｄｉｒａｃ
所说的物理空间被认定为某

一Ｎ维平直空间４维弯曲空

间的确定存在为逻辑前提。
但是，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广

义相对论都没有对这个子空

间做出定义，甚至无法对这

个子空间所浸入平直空间的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① 参见后面节１６．６．１．２针对 “‘向量平移’失真及其对现代微分几何构成的颠覆性影响”所作的分析。注意到“ＬｅｖｉＣｉｖｉｔａ
向量平移”的定义，作向量平移时应该舍去式（Ｃ）所示的Ｄａ＝ｄａ－（ｎ·ｄａ）ｎ分量。然而问题在于：与需要被保留的ｄａ
的向量相比，Ｄａ并不是高阶小量，两者属于“同阶次”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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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ν－Ａν ＝ｄＡν

这样，ｄＡν 表示Ａν 在平行位移下的变化。于是我们有

ｄＡν ＝Ａμｙｎ
，μｙｎ，ν，σｄｘσ （７．７）

维 数，即 Ｎ 做 出 判 断。因

此，这些合理陈述最终只能

成为“空言”陈述。或许这才

是某 些 作 者 根 本 不 敢 提 及

“实体论”微分几何的原因；

５．因“平行位移”纯属杜撰，

Ｄｉｒａｃ略 去 的 Ａｎ
ｎｏｒ不 是 高 阶

小量。

１６．５．７Ａ　人为设定“平行位移”操作对几何量客观基础构成的逻辑否定

显然，此处所说的“平行位移”纯属人为构置的某种操作，相关论述对于只能建立在“（允许做出‘完全随

意’甚至‘明知无理’假设的）约定论”上的整个现代微分几何得以存在的哲学基础和数学基础，更为本质地构

成了一种根本性的否定。完全不可思议的是：集合论悖论的根源来自“概括原则”对某一个形式表述（性质）
做出了“无限制”的认定，怎么可能因为给集合论再补充一系列“公理化假设（本质上属于精神领域中一种纯

粹‘自慰（当然完全等价于自欺）’式的‘人为主观’假设）”而会真的否定逻辑悖论的“客观性”存在呢？而且，同

样完全不可理解的是：以捍卫“逻辑相容性”为根本使命的数学家们竟然有这样的胆量，敢于容忍诸如“桌子、
椅子等被认定为几何学元素”这样明显无理的假设前提，而且在一个明知自身基础尚不牢靠的基础上做出

“无穷约定、再进行无穷推理”呢？真正逻辑的，推论永远不可能超越逻辑推理的最初提出的逻辑前提。
当然，对于目前的“整个现代数学体系”而言，如果从哲学理念考虑，“约定论”本质上已经成为对“无理性”

或者“矛盾存在”的一种被逼无奈的放纵，那么，如果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考虑，这样一种“无奈”则根本渊源于

对“任何属性只可能逻辑地隶属于某一个理想化客体”以及“没有理想化客体的前提存在就没有属于该特定

理想化客体逻辑属性的独立存在”这样一种平凡、朴素和简单真理的漠视、无知和违反。

１６．５．８　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记号

　　将式（７．３）微分，因ｈｍｎ恒定，我们可以随意升高和降低附标

ｎ，于是得到（在两次微分时省略第二个逗号）

ｇμν，σ＝ｙｎ
，μσｙｎ，ν＋ｙｎ

，μｙｎ，νσ

＝ｙｎ，μσｙｎ
，ν＋ｙｎ，νσｙｎ

，μ （８．１）
交换式（８．１）中的μ和σ，得

ｇσν，μ ＝ｙｎ，σμｙｎ
，ν＋ｙｎ，νμｙｎ

，σ （８．２）
交换式（８．１）中的ν和σ

ｇμσ，ν ＝ｙｎ，μνｙｎν＋ｙｎ，ννｙｎ
，μ （８．３）

现在将式（８．１）与（８．３）相加，减去式（８．２），并除以２，结果为

１
２
（ｇμν，σ＋ｇμσ，ν－ｇνσ，μ）＝ｙｎ，νσｙｎ

，μ （８．４）

令

Γμνσ ＝ １
２ ｇμν，σ＋ｇμσ，ν－ｇνσ，（ ）μ （８．５）

尽管此处的数学推导看起来

相当繁杂，甚至让“某些”专

业的数学研究者或许也会望

而生畏，以至于出现这些数

学表述或者广义相对论的认

同者似乎并没有都真正读懂

这些数学表述的问题。
其实，此处所述只是初等微

分几何中的一些简单结论，
相关的数学推导也只是一些

简单的微分运算，除了需要

保持足够耐心以外，本质上

没有任何复杂之处。
但是，真正困难或者容易引

起逻辑紊乱的倒是对实施这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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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μνσ叫作第一类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记号。它对最后两个附标是对称的。
它是个非张量。式（８．５）的一个简单结果为

Γμνσ＋Γνμσ ＝ｇμν，σ （８．６）

　　我们现在看出式（７．７）可以写为

ｄＡν ＝ＡμΓμνσｄｘσ （８．７）
因为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记号只牵涉到物理空间的度规ｇμν，故与 Ｎ 维空

间有关的量现在全都不见了。
我们可以推断，平行位移下矢量长度不变。因

ｄ（ｇμνＡμＡν）＝ｇμνＡμｄＡν＋ｇμνＡνｄＡμ＋ＡμＡνｇμν，σｄｘσ

＝ＡνｄＡν＋ＡμｄＡμ＋ＡαＡβｇαβ，σｄｘα

＝ＡνＡμΓμνσｄｘσ＋ＡμＡνΓνμσｄｘσ＋ＡαＡβｇαβ，σｄｘσ

＝ＡνＡμｇμν，σｄｘσ＋ＡαＡβｇαβ，σｄｘσ （８．８）
现

ｇαμ，σｇμν＋ｇαμ，σｇμν，σ ＝ （ｇαμｇμν），σ ＝ｇα
ν，σ ＝０

乘以ｇβν，得

ｇαβ，σ ＝－ｇαμｇβνｇμν，σ （８．９）
这是一个有用的公式，它用ｇμν的导数来给出ｇβ 的导数。由式

（８．９）我们推知

ＡαＡβｇαβ，σ ＝－ＡμＡνｇμν，σ

从而式（８．８）等于零。这样就证明了矢量长度不变。特别是，零矢

量（即长度为零的矢量）在平行位移下仍为零矢量。
从几何论证也可推知矢量长度的不变性。当我们按式（７．５）

把矢量分解成切向部分和法向部分，法向部分为无穷小，并正交于

切向部分。由此可见，在一级近似下，整个矢量的长度等于其切向

部分。
任一矢量的长度不变性要求任意两矢量的标积不变。这个要

求可以从“参数取任何值时，矢量的长度不变”这一性质推知。
把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记号的第一附标升高为

Γμ
νσ ＝ｇμλΓλνσ

常常是有用的，叫作第二类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记号。它对其两个下标是

对称的。正如４节所阐明的，即使对非张量，这样的升高也是完全

许可的。
式（８．７）可以改写为

ｄＡν ＝Γμ
νσＡμｄｘσ （８．１０）

这是协变分量的标准公式。当有另一矢量时，我们有

ｄ（ＡνＢν）＝０
ＡνｄＢν＝－ＢνｄＡν ＝－ＢνΓμ

νσＡμｄｘσ

＝－ＢμΓν
μσＡνｄｘσ

些具体推导的逻辑前提或者

基本概念应该如何恰当认识

和理解的问题。
事实 上，Ｄｉｒａｃ此 处 引 入 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根本不同于

前面叙述 中 由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所

引用的同一符号。并且，从

严格的形式逻辑考虑，正是

两种完全不同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

号混杂在“广义相对论”中的

事实，再 次 对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 陈

述系统构造了逻辑否定。
对于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所 使 用 的 陈

述，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只属于“平直

空间”中的某一个“曲线坐标

系”，相应表现使用曲线坐标

进行场的微分运算时的某种

运算规则。因此，正如前面

对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论述 所 作 批 判

时已经指出的那样：对包括

曲线坐标系在内的坐标系的

选择是完全任意的，因此，无

需也不允许因为在同一几何

空间中实际使用的“坐标系

工具”有所不同或者因为坐

标系的“弯曲”性质，就可以

改变 几 何 空 间 自 身 的 几 何

特征。
无疑，对于这个前提性概念

的恰当认识方面，Ｄｉｒａｃ明显

比其他广义相对论的简单认

同者要高明得多，避免在一

般几何空间中仅仅因为使用

曲线坐标系就将几何空间错

认为弯曲空间的荒唐。
但是，对于 Ｄｉｒａｃ来讲，致命

的问题仍然在于前面所说：
只能作为人为认定而提出的

“平行位移”自身的无理性，
或者这个人为杜撰的操作对

原来作为客观量而存在的矢

量必然造成失真。对于一个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２８０　　

上式对任何都必须成立，故我们得

ｄＢν ＝－Γν
μσＢμｄｘσ （８．１１）

这是关于逆变分量的平行位移标准公式。

引起失真的数学操作，实际

上已经没有任何逻辑可言。
当然，让Ｄｉｒａｃ陷入尴尬的问

题还在于：他既无力对 Ｅｉｎ
ｓｔｅｉｎ杜撰出来的弯曲４维空

间构造具有确定内涵的形式

认定，甚至不能对该弯曲空

间嵌入的平直空间的维数做

出明确认定。

１６．５．８Ａ　曲面论“内蕴特征”隐涵的逻辑不当

在现代数学的发展历程中，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和Ｅｕｌｅｒ已经开始了对曲面的研究，但是相对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

通常归于Ｇａｕｓｓ。与现代微分几何纯粹建立在某种纯粹“人为约定”基础之上不同，Ｇａｕｓｓ对于曲面所作的分

析仍然属于“实体论”分析的范畴，相关分析以某一个实实在在曲面的前提存在为其存在的全部基础。但是，
当Ｇａｕｓｓ将曲面的性质划分为通过“第一基本形式”所表示隶属于曲面自身的“内蕴”特征，以及通过“第二基

本形式”反映曲面在其存在的几何空间弯曲状况的“外在”特征时，这样一种划分同样深刻地暴露了西方科学

世界思维意识中一种习以为常的“形而上学”习惯。并且，正是习惯于进行“无穷剖分和解析”的片面思维习

惯，相应缺乏“如何进行整体分析乃至忽视或者无视局部特征对于整体存在的逻辑依赖关联”的一种辩证思

维能力，从而为微分几何的后续发展构造了一种错误导向。
事实上，如果仍然沿用实体论微分几何通常使用的符号，即

Ｌ＝ｎ·ｒｕｕ　Ｍ＝ｎ·ｒｕｖ　Ｎ＝ｎ·ｒｖｖ （１６．５．１ａ）
其中，ｒ为定义在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的矢径，下标ｕ，ｖ对应于曲面上的两个坐标。此时，曲面存在如下所述的

第二基本形式：

Π＝ｎ·ｄ２ｒ＝Ｌｄｕ２＋２Ｍｄｕｄｖ＋Ｎｄｖ２ （１６．５．１ｂ）
人们指出：“上式表明，曲面的第二基本形式近似地等于曲面与切平面有向距离的两倍，因而它刻画了曲面离

开切平面的弯曲程度，即刻画了曲面在几何空间中的弯曲性。”不妨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诠释：由于外法线矢量

ｎ只可能存在于曲面所嵌入的几何空间内，不能直接嵌入曲面内，当然不能将第二基本形式视为曲面的“内

蕴”特征。但是，似乎与曲面的第二基本形式明显存在的“外部弯曲”特征不同，对于如下所示，直接与曲面上

“量度”特征相关的曲面第一基本形式

Ｉ＝Ｅｄｕ２＋２Ｆｄｕｄｖ＋Ｇｄｖ２ （１６．５．２ａ）
其中

Ｅ＝ｒｕ·ｒｕ　Ｆ＝ｒｕ·ｒｖ　Ｇ＝ｒｖ·ｒｖ （１６．５．２ｂ）
考虑到式中的所有系数都能够仅仅定义在曲面内，允许人们将曲面的第一基本形式称为曲面的“内蕴”特征。
或者做出进一步的推论，作为曲面的一种内蕴特征，第一基本形式与整个曲面在其所浸入３维几何空间中的

弯曲状况无关。
其实，将曲面的第一和第二基本形式做出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分割，明显表现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简单思维

模式。尽管曲面的第一和第二基本形式从两个不同侧面表现了曲面的几何特征，但是，这样两个表面上不尽

相同的“个性”特征恰恰同属于作为一个几何客体“统一”存在的２维曲面。因此，如果按照前面的约定，仍然

使用“逻辑从属符号《”以及“逻辑拥有符号》”，那么，在逻辑上存在如下的特定逻辑关联：

Ｉ＝Ｅｄｕ２＋２Ｆｄｕｄｖ＋Ｇｄｖ２

Π＝ｎ·ｄ２ｒ＝Ｌｄｕ２＋２Ｍｄｕｄｖ＋Ｎｄｖ ｝２
〈〈Ｓ∶Ｓ∈Ｖ （１６．５．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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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Ｓ∈Ｖ｜→Ｓ〉〉Ⅰ ＝Ｅｄｕ２＋２Ｆｄｕｄｖ＋Ｇｄｖ２

Ⅱ ＝ｎ·ｄ２ｒ＝Ｌｄｕ２＋２Ｍｄｕｄｖ＋Ｎｄｖ｛ ２
（１６．５．３ｂ）

当然


－
Ｓ∈Ｖ｜→ 

－ Ⅰ ＝Ｅｄｕ２＋２Ｆｄｕｄｖ＋Ｇｄｖ２

Ⅱ ＝ｎ·ｄ２ｒ＝Ｌｄｕ２＋２Ｍｄｕｄｖ＋Ｎｄｖ｛ ２
（１６．５．３ｃ）

也就是说，对于３维几何空间Ｖ 中作为一个“完整”几何客体的某一个曲面Ｓ而言，一旦它能够得到前提性的

认定，那么，同属于该曲面的两个基本形式自然都是确定的。于是，在略去高阶向量的前提下，该曲面的“量

度”特征以及“弯曲”特征也得以确定。并且，正是这样两个本质上“互为依存”的不同个性特征的“辩证统一”，
才可能对曲面的整体几何特征做出一种大致合理的完整描述。因此，仅仅强调两种“个性”特征中的任何一

方都是不恰当的，只能属于一种“不完备”的描述。相反，如果作为几何客体的２维曲面自身尚不能得到“前提

性”认定或者并不“真实”存在，那么，不仅仅曲面的两种基本形式不可能得到唯一认定，而且如果还将其中的

任何一个基本形式“固定化”则更没有意思。
其实，即使允许接受一种纯粹形而上学的简单分割，将曲面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几何特征强行分割为“内

蕴量度”以及“外在弯曲”两种特征，但是，考虑到“实体论”微分几何中关于曲面基本向量

ｒ１ ＝ ｒ
ｕ１

ｒ２ ＝ ｒ
ｕ２

ｎ＝
ｒ１×ｒ２

槡（ ）
烍

烌

烎ｇ

〈〈Ｓ∶ｒ＝ｒ（ｕ，ｖ）＝ｒ（ｕ１，ｕ２） （１６．５．４ａ）

的导向量公式，或者通常所说的曲面基本方程

ｒｉｊ ＝∑Γｋ
ｉｊｒｋ＋Ｌｉｊｎ

ｎｉ ＝－∑Ｌｉｋｇｋｊｒ
烅
烄

烆 ｊ

　ｉ，ｊ＝１，２ （１６．５．４ｂ）

由于式中的Ｌｉｊ属于曲面的第二类基本量，也不能将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称为“内蕴”量。或者更为直观地说，由于

曲面自身是弯曲的，不仅仅坐标矢量ｒ１，ｒ２ 只允许定义在曲面的“切平面”上，并不可能成为真正隶属于曲面

自身的几何量。因此，从严格的形式逻辑考虑，曲面上的“量度张量”不能被真的视为曲面的“内蕴”量，它只是

对于曲面上曲线进行量度的一种“近似”表述。一个“符合客观”的科学陈述与另一个“合理近似”的有效陈述

之间存在天壤之别，绝对不能将两个蕴涵“本质”差异的不同陈述混为一谈。此外，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表现这

些坐标矢量对于坐标的变化率，即ｒｉｊ，那么必然要涉及曲面的法向量ｎ。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像西方学者以一

种纯粹“自欺、自慰”的方式，在考虑一个嵌入高维几何空间“曲空间”的实体时，能够把仅仅属于“曲空间”自身

的那些“内蕴”特征独立出来。其实，一旦离开“高维平直空间”的背景，甚至谈论其中某一个子空间是否弯曲

的问题都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①。
而且，在讨论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的时候，不知是故意混淆概念还是的确缺乏一种严格思维的习惯，相关著述

往往总是将属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曲线坐标”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与量度张量之间的关系，即

Γｉｊ，ｋ ＝ １
２

ｇｉｋ

ｘｊ ＋ｇｊｋ

ｘｉ －ｇｉｊ

ｘ（ ）ｋ

Γｋ
ｉｊ ＝ １

２ｇｋｍ ｇｉｍ

ｘｊ ＋ｇｊｋ

ｘｉ －ｇｉｊ

ｘ（ ）
烍
烌

烎ｍ

〈〈（ｘ１，ｘ２，ｘ３）∈Ｒ３ （１６．５．５）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① 或许值得提醒人们注意，参考文献［５］的第一版在给出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的具体表达式以后，曾经立即给出这样一种判

语：“注意，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仅仅依赖曲面的第一基本形式，因此该符号是曲面的内蕴量。”但是，著者在其第二版著述的

完全相同的地方却把这一段话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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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置于曲面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之中。在人们论及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时，该几何空间的全部抽象内涵都是确定和

完整的，并且允许对定义于该空间的坐标系做出完全任意的选择。一旦坐标系得以唯一确定，那么，对定义

于该几何空间场的微分运算的具体表达式也自然地得以唯一确定。但是，在论及曲面的数学特征时情况则

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于几何学家热心期待的那种“内蕴”特征，充其量只属于曲面完整几何性态的一个部分，
无法独立于曲面的其他几何特征或者曲面自身的存在而存在。当然，仅仅使用定义于曲面上的坐标，不可能

将该曲面以及定义于该曲面上其他数学量的变化特征表现出来①。
此外，即使仅仅考虑“实体论”意义上的初等微分几何的问题，对于曲面“内蕴特征”的过分强调，或者将

曲面上“曲线的弧长、不同方向的交角、曲面域的面积”等这样一些通常称为“量度特征”的性质都归于曲面的

“内蕴性质”，指出它们与曲面自身在空间中如何弯曲无关的断语也完全不恰当。事实上，对于作为刻画曲面

“量度特征”最基本量的曲面上曲线的弧长，显然存在

ｄｓ２＝ｄｒ·ｄｒ＝ （ｒｕｄｕ＋ｒｖｄｖ）

＝ｒ２
ｕｄｕ２＋２ｒｕ·ｒｖｄｕｄｖ＋ｒ２

ｖｄｖ２

考虑到式（１６．５．２）所定义的第一基本形式，相应存在

ｄｓ２ ＝Ｅｄｕ２＋２Ｆｄｕｄｖ＋Ｇｄｖ２ （１６．５．６ａ）
以及某一个有限曲线段Ｃ的弧长

ｓ＝∫
ｔ

０

ｄｓ
ｄｔｄｔ＝∫

ｔ

０
ｄｔ Ｅ ｄｕ

ｄ（ ）ｔ
２

＋２Ｆｄｕ
ｄｔ

ｄｖ
ｄｔ＋Ｇ ｄｖ

ｄ（ ）ｔ槡
２

（１６．５．６ｂ）

仅仅决定于曲面的第一基本形式。于是，经典微分几何指出：曲面上的量度特征仅仅属于曲面的“内蕴”特

征，与曲面在其所嵌入几何空间中如何弯曲的状况无关。事实上，正是将曲面的量度性质仅仅视为与曲面弯

曲无关的“内蕴”特征的经典认识，成为将曲面从其所存在的几何空间中独立出来，相应构造仅仅属于曲面上

的微分几何的思维基础。
然而，对于西方科学世界这样一种“割裂式”的习惯性思考方式，不仅仅首先在原则上根本违反了式

（１６．５．３）着意表示任何“性质集合”所必需的“整体性”意义以及在逻辑上必须从属于某一个理想化物质对象

的“依赖性”特征，而且在数学表述的具体细节或者实际内涵的准确认定与恰当理解方面同样完全不当。
此处不妨再重新仔细地阅读古典微分几何的相关陈述，以能够尽可能准确地领会这个陈述系统创建者

最初希望表达的基本理念。考虑到曲面的第一基本形式仅仅定义在“曲面的一点”处，本质上仅仅与“该点处

的切平面”相关，这样，相应形成一种“近乎于自然”的推论：对于式（１６．５．６ａ）所定义的“无穷小”弧长，因为在

本质上它仅仅决定于“该点处坐标曲线”的具体性态，或者只与曲面“在该点处的切平面”有关，所以曲面上的

“无穷小”弧长与“整个曲面在大空间中如何弯曲”的状况完全无关；继而，在进一步考虑式（１６．５．６ｂ）所定义的

“有限长曲线Ｃ”弧长的时候，由于线积分的被积函数正是上面所述的无穷小弧长，该被积函数完全独立于曲

面在大空间中的弯曲状况，因此，作为该函数的积分即曲面上有限线段的弧长，也必然与“整个曲面在大空间

中怎样弯曲”的状况完全无关。于是，将某一个“弯曲空间”与其在所嵌入大几何空间中的“实际弯曲状况”独

立开来，寻找“仅仅属于该弯曲空间”自身的“内蕴”特征，成为以Ｒｉｅｍａｎｎ几何为基础的整个现代微分几何的

哲学基础和认识基础。
表面上看，以上所述近乎自然的推理过程似乎丝丝相扣、无懈可击，其实完全不然。还是首先从“逻辑

学”的角度考虑，导致整个结论最终错误的致命之处仍然在于逻辑关系的紊乱：推理过程中发生了“将不同性

质或者形式表述的不同逻辑主体错乱”的严重问题。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其实，如果重温前面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引用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的方式，那么可以发现，他正是在“伪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平直空间”之中添

加了一个曲线坐标系，继而将属于平直空间曲线坐标系的这个符号再安装在广义相对论杜撰的弯曲空间之中。显然，

Ｄｉｒａｃ要高明得多，没有重犯这个过分简单和明显的错误。但是，致命的问题仍然在于：至今没有人知道广义相对论中

的弯曲空间到底是什么，从而无从定义属于该弯曲空间中的联络符号。因此，Ｗｅｉｎｂｅｒｇ或许并非真的不知道逻辑推理

之中这个过分粗浅的错误，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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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于式（１６．５．６ｂ）所定义曲面上“有限线段”的弧长，作为该形式表述逻辑主体本身的就是一个定义

于整个大空间之中“弯曲”线段Ｃ，即

Ｃ〉〉Ｓ＝∫
ｔ

０
ｄｔ Ｅ ｄｕ

ｄ（ ）ｔ
２

＋２Ｆｄｕ
ｄｔ

ｄｖ
ｄｔ＋Ｇ ｄｖ

ｄ（ ）ｔ槡
２

因此，无论需要怎样看待此处给出的形式表述，但是任何人也不能否定“弯曲”线段Ｃ的前提存在以及该逻辑

主体自身蕴涵的“弯曲”本质。如若不然，也无需使用上述积分计算该曲线的弧长，而直接代之以计算“两确

定空间点之间连线”的直线长度就可以了。或者说，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计算公式，就是因为此处的逻辑主体

是实实在在“弯曲”的：不仅仅与曲线在“曲面一点处延伸的方向”有关，还根本决定于“曲面自身在空间中的

弯曲”状况。当然，曲线Ｃ的弯曲程度不可能独立于曲面在空间中的弯曲状况。本来，对于逻辑主体必须做

出的前提性肯定只属于一个“过分平常、平凡、朴素”的基本认识前提，但是，除了下面进一步指出的“逻辑紊

乱”以外，还因为西方科学世界长期形成一种“过分形而上学的简单思维习惯”以及“对于构造出某种真理体

系一种过分急切的期待”所迷惑了。
事实上，即使此处的“被积函数”仅仅源于曲面上“一点处”的第一基本形式，与曲面的“整体弯曲状况”无

关，但是，人们不要忘记：积分并不仅仅逻辑地决定于被积函数，它还同时决定于积分自身的积分途径，而此

处的“积分曲线”却是弯曲的。因此，仅仅作为一种平凡而简单的理性认定：考虑给定曲面上任何一个有限线

段，它的弧长必然与曲面在整个大空间中的弯曲状况密切相关。
而且，还需要进一步指出：对于空间中某一个给定的曲面，一旦涉及“曲面上两个不同几何点”之间的逻

辑关联时，这种逻辑关联必然与曲面在大空间的弯曲状况有关。仅仅在讨论诸如某一个线段在一点处的方

向，从而原则上可以与“曲面上的一个几何点”发生关系的时候，才允许不考虑曲面如何在大空间之中弯曲的

状况。其实，对于古典微分几何通常所述的曲面第一基本形式，完全没有真正涉及曲面自身的几何性态，它

可能表现的只是“曲面上一点处切平面”的性态，并且还只是借助本质上可以随意认定的“坐标曲线”对这种

性态做出了描述，甚至还可以视为对曲面上某一个特定“坐标曲线”几何特征做出的描述。坐标曲线只是工

具。绝对不允许把曲面上一点处的切平面和曲面自身相混淆，曲面和曲面一点处的切平面是两个彼此关联

但是又完全不同的几何实体。因此，不能将仅仅隶属于“曲面切平面”的某些平凡性质称为曲面的内蕴特征。
仅仅在讨论曲面的第二基本形式，由于真正涉及到曲面上几何点的运动或者曲面上不同几何点之间的逻辑

关联，才相应对曲面而不是曲面上切平面的几何特征做出某种描述。
此外，如果进一步考察古典微分几何关于曲面上有限曲线段Ｃ弧长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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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ｔ Ｅ ｄｕ

ｄ（ ）ｔ
２

＋２Ｆｄｕ
ｄｔ

ｄｖ
ｄｔ＋Ｇ ｄｖ

ｄ（ ）ｔ槡
２

人们不难发现，该计算实际上构造如下两个彼此逻辑相容或者互为约束的等价性表述：

ｓ＝∫
ｔ

０

ｄｓ
ｄｔｄｔ＝∫

Ｓ

０
ｄｔ∩ｓ＝∫

ｔ

０
ｄｔ Ｅ ｄｕ

ｄ（ ）ｔ
２

＋２Ｆｄｕ
ｄｔ

ｄｖ
ｄｔ＋Ｇ ｄｖ

ｄ（ ）ｔ槡
２

其中，对于第一个等式，并且对照微分几何关于空间曲线“自然坐标”的定义可以推知，只要将曲面上曲线Ｃ
的参数ｔ仍然定义为曲线的自然坐标，与曲线的弧长ｓ形成完全对应关系，则相应存在

ｓ＝∫
ｔ

０

ｄｓ
ｄｔｄｔ＝∫

ｓ

ｓ０
ｄｓ｜→

ｔ＝ｓ
ｓ＝∫

ｔ

０
ｄｔ

故而存在一个确定的约束方程

ｄｓ２＝Ｅｄｕ２＋２Ｆｄｕｄｖ＋Ｇｄｖ２



１≡Ｅ ｄｕ
ｄ（ ）ｓ

２

＋２Ｆｄｕ
ｄｓ

ｄｖ
ｄｓ＋Ｇ ｄｖ

ｄ（ ）ｓ
２

（１６．５．７）

它告诉人们：坐标系只是定量描述几何量的工具，曲面上坐标的选择如同一般几何空间中坐标系一样，允许

人们做出不同的选择，但是，为了保持“量度（线度）”的统一，这些不同选择的坐标系与量度之间需要满足确

定的约束关系。同时，也可以反过来说，在曲面上任意给定的坐标不能满足上述约束方程的时候，则相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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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了一种“量度”结构

ｄｓ２＝Ｅｄｕ２＋２Ｆｄｕｄｖ＋Ｇｄｖ２


ｄｓ
ｄ（ ）ｔ

２

≡Ｅ ｄｕ
ｄ（ ）ｔ

２

＋２Ｆｄｕ
ｄｔ

ｄｖ
ｄｔ＋Ｇ ｄｖ

ｄ（ ）ｔ
２

（１６．５．８）

式中ｔ仍然为曲面上曲线的自然参数，与通常的长度尺度保持一致，成为判断和比较量度的基准。由于任意

曲面坐标所定义的量度结构是曲面上不同确定点的函数，从而相应构造了一个定义曲面上的量度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考虑现代数学陈述习惯使用的“空间变换”的提法，如果两个曲面的第一基本形式即

使并不满足上述约束方程，但是只要它们彼此完全保持一致，那么，这两个曲面上所有曲线的确定义了一种

“相同量度”，两个曲面相应成为古典微分几何所说的“等距变换”。但是，一个需要澄清的基本理念在于：对于

某一个给定的曲面以及曲面上的曲线Ｃ而言，与该曲线是一个客观性存在一致，它的长度同样只是一个客观

量。因此，在谈及此处所述曲面上曲线长度的时候，本质上绝对不是该客观存在的曲线长度发生变化，而只

是原则上仅仅隶属于“解析几何”范畴作为“定量描述工具”的坐标发生了变化，需要对这个量度工具进行“重

新标定”的问题。显然，正是在这个前提性基本理念的恰当理解上，由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思维习

惯，总期望构造某一个与特定物质对象无关的普遍真理性表述，西方科学世界长期处于认识紊乱或者逻辑倒

置之中。
从另一方面考虑，如果真正形成一种理性意识：曲面上曲线的长度仅仅逻辑地决定于曲面上曲线自身，

与曲面的第一基本形式本质上几乎没有任何逻辑关联，那么，前面分析已经指出“曲面上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不

可能仅仅决定于第一基本形式以及曲面上的‘量度’特征”的结论，应该成为一目了然的基本事实。事实上，
对于古典微分几何中的第一基本形式中所定义的基本量，如果仍然回到３维几何空间的角度考虑，它们所表

现的是“空间一点处”两个坐标矢量ｒｉ（ｉ＝１，２）相互之间不同形式的点积，只不过要求这两个坐标矢量与曲面

相切罢了。只是对该坐标矢量再次求导，即ｒｉｊ（ｉ，ｊ＝１，２），才可能真正刻画曲面上坐标矢量的“变化”特征。

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又称为曲面上的“联络”，当然，它在本质上只可能与反映曲面上坐标矢量变化的第二基本形

式中的第二类基本量发生关联。考虑和分析问题，切切不可形而上学，仅仅着眼于数学表述式的表面现象。

１６．５．８Ｂ　几何“弯曲”与数学表述“非线性形式”间的逻辑一致性

实际上，向量的意义本来十分简单和直观，就是一个具有方向性的直线段，它属于物质世界中一种“客

观”存在的最简单几何实体。毋庸置疑，即使需要懂得“抽象”思维，或者需要学会如何使用形式语言进行“稳

定、无歧义并且逻辑相容”的思考，但是从最终目的考虑，包括数学在内的整个自然科学本质上仍然是用以描

述“自存”物质世界，或者揭示理想化物质对象内蕴的抽象同一性以及不同理想化物质对象的抽象关联的。
因此，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如何保证形式语言自身的“不变性”始终具有根本意义。正因为此，为了满足几何

实体自身蕴涵的客观性或者保证物理实在的不变性，“向量分析”乃至现代“张量分析”成为现代自然科学研

究最重要形式语言的全部基础。
向量空间往往又称为线性空间，因为，向量空间中的向量自然满足通常所说的“线性叠加”原理

（λ＋μ）ｘ＝λｘ＋μｘ
λ（ｘ＋ｙ）＝λｘ＋λｙ
λ（μｘ）＝ （λμ）
烅
烄

烆 ｘ
　ｘ，ｙ∈Ｅ　λ，μ∈Ｒ （Ａ）

式中ｘ，ｙ为Ｅｕｃｌｉｄ向量空间Ｅ中的两个向量，而系数λ和μ通常总定义在实数系中。显然，从逻辑隶属关系

考虑，此处所说的线性特征逻辑地“属于”向量空间，或者说，向量空间具有的“线性”特征，是作为“有向直线

段”这个客观存在的逻辑必然。因此，向量空间以及向量空间中向量的存在是线性特征得以存在的逻辑前

提；相反，述及这样的线性特征时，则需要首先将这个真实存在的几何实体做出前提性的确认。
并且，也仅仅因为向量空间的线性特征以及向量自身的客观性，如果在“整个”向量空间中，允许引入一

个具有恒定不变的“线性无关”向量组 ｛ｅｉ｝作为“基矢量”组，用以“定量”表述任意向量ｘ的一种基准，即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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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ｘｊｅｉ∶ｘ，ｅｉ ∈Ｅ　ｘｉ ∈Ｒ （Ｂ）
并且，还可以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引入以向量ｘ为自变量的向量场Ａ（ｘ），

Ａ（ｘ）＝Ａｉｅｉ∶Ａｉ（ｘ）＝Ａｉ（ｘ１，ｘ２，ｘ３） （Ｃ）
显然，此时向量场Ａ（ｘ）的线性特征都能够自然地得以保持。

同样，在如何认识或者定义“向量”乃至作为向量推广的“张量”的时候，西方科学世界几乎不可避免地重

复这种认识论上的逻辑倒置：借助一种“广义线性函数”引入张量，从而将往往只能“条件存在”的性质或者

“条件存在”的相关形式表述人为“无条件”化，被再一次反常地置于“拥有性质”的逻辑主体上。例如，现代数

学关于ｒ阶张量的通常定义为：对于任意正整数ｒ，如果存在ｒ重线性函数

Φ∶Ｖ×…×烐烏 烑Ｖ
ｒ

→Ｒ∶（ｖ１，…，ｖｒ）｜→Φ（ｖ１，…，ｖｒ）

其中

Φ（…，αｖｉ＋βｖ′ｉ，…）＝α（…，ｖｉ，…）＋β（…，ｖｉ′，…）

ｖｉ，ｖｉ′∈Ｖ　α，β∈Ｒ
则该ｒ重线性函数称为Ｖ 中的ｒ阶张量。

其实，一旦将这个形式定义与某一个特定的“坐标系”联系，并且往往像微分几何实际使用的形式表述那

样，构造用坐标系“分量”所表述的函数的时候，此处这个关于张量的形式定义并不具有“普适”意义。这是因

为式（Ａ）和式（Ｃ）所表述的线性特征，必须以定义于“整个”向量空间Ｖ 中的“不变基矢量组｛ｅｉ｝”的前提存在

作为存在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使用坐标系的“分量表述”形式，那么，一旦涉及“曲线坐标系”或者“曲面（相应

不存在覆盖曲面的直线坐标系）”，向量通常在形式上具有的“线性特征”自然不再存在。
事实上，无论从几何直观思考，还是基于抽象的形式逻辑，任何一种形式的“弯曲”都已经对“直线”天然

地构成了一种逻辑否定，当然，借助坐标系分量函数表述的线性特征不再成立。例如，让我们重新考察式（Ｄ）
所述的向量场Ａ（ｘ）。此时，对于作为一个“客观量”的“整体”的向量而言，如果使用的是某一个曲线坐标系

ｅｉ（ｘ）＝ ｒ
ｘｉ　｛ｘｉ｝∶Ｃｕｒｖｉ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ｏｄｉｎａｔｅ

对于给定向量空间中的任意向量

Ａ∶Ａ＝Ａｉｅｉ ∈Ｖ
它们之间仍然满足式（Ａ）所示的线性叠加定理。也就是说，向量自身的这样的线性叠加性存在于向量自身，
与任意坐标系的选择完全无关。但是，对于定义于同一向量空间Ｖ 的向量场Ａ（ｘ），并且，还着眼于该向量场

的“分量”形式表述，考虑到

Ａ（ｘ）＝Ａｉｅｉ∶Ａｉ ＝Ａｉ（ｘ）　ｅｉ ＝ｅｉ（ｘ）

｜→
Ａ（ｘ）＝Ａｉ（ｘ）ｅｉ（ｘ）≠ｅｉＡｉ（ｘ）

（１６．５．９）

该式明确告诉人们：对于给定空间Ｖ 中的一个任意向量场Ａ（ｘ），如果相应使用的是曲线坐标系，那么，此时不

仅仅向量场Ａ（ｘ）的系数（分量）Ａｉ 是ｘ的函数，而且，基矢量ｅｉ 本身也是ｘ的函数。于是，对照“线性函数”的

定义可知，此时向量场Ａ（ｘ）的分量形式表述，即Ａｉｅｉ，不属于线性函数。等价地说，一旦涉及“曲线”坐标系，
或者涉及只能定义曲线坐标系的“弯曲”曲面，向量场Ａ（ｘ）的“分量”表述，在形式上不再具有最初的“线性”表

观特征。
当然，也正因为此，仅仅对于式（Ｂ）所示能够适用于“整个”向量空间中的仿射坐标系，可以根据向量场Ａ

（ｘ）在分量表述形式上所具有的线性特征，作为向量场分布的另一个被赋予“客观性”的量，即梯度允许存在

“简单”形式

Ａ（ｘ）＝（Ａｊｅｊ）
ｘ ＝Ａｊ（ｘ）

ｘ ｅｊ ＝ｅｉｅｊＡｊ（ｘ）
ｘｉ

　　　 ∈Ａｆｆｉｎ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１６．５．１０ａ）

但是，对于一般的“曲线”坐标系，由于此时的基矢量组｛ｅｉ｝不再是常向量，向量场Ａ（ｘ）的分量表述不再保持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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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最初的“线性”特征。因此，尽管同是“客观”量，但是，在曲线坐标系之中，向量场的梯度不再呈现上述简

单的线性形式，即

Ａ（ｘ）＝（Ａｊｅｊ）
ｘ ＝ｅｉ（Ａｊｅｊ）

ｘｉ ∩Ａ（ｘ）≠ｅｉｅｊＡｊ（ｘ）
ｘｉ

∈Ｃｕｒｖｉｎｅａ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１６．５．１０ｂ）

无疑，此处所说的这一事实其实十分简单、直观而且自然。但是，恰恰在这样一个与“线性表述”相关的基础

理念上不应有的疏忽，使得在构造现代微分几何之始，许多分析已经陷入前提性的认识不当之中①。

１６．５．８Ｃ　再论曲面上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的“非内蕴”本质

为了能够附和Ｇａｕｓｓ最初所提“内蕴几何”的基本思想，强行将“曲面”与曲面赖以存在的“平直空间”分割

开来，构造出仅仅属于“曲面”自身，而独立于该曲面在其所嵌入的高维平直空间中的“外在弯曲”状况的几

何，成为Ｇａｕｓｓ以后几何学研究者的主要工作。殊不知，一旦否定“平直空间”背景的客观存在，弯曲空间自身

也不再存在。当然，这也是目前针对一般弯曲流形的分析，虽然凭借不断补充形形色色人为约定的方式，相

应构造出一个形式系统，但是，人们不难发现：这个形式表述系统本质上仍然只是对“平直空间”相关结果的

一种简单拷贝。事实上，Ｇａｕｓｓ把曲面自身“内蕴”和“外在”特征分割开来的基本思想，恰恰深刻反映了西方

科学世界长时间形成的“孤立、割裂”形而上学思想习惯。当然，由于哲学基础的思维导向不当，对于曲面中

不同“互为依存个性特征”所构造的“性质集合”整体，任何将它们强行割裂开来的努力注定不可能成功。
长期以来，作为说明Ｇａｕｓｓ基本思想正确性的一个最重要的佐证是：由于曲面上的“量度张量”是内蕴量，

根据量度张量而定义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联络”于是也自然地成为仅仅属于曲面自身内蕴量，与曲面在其浸入大空

间中的几何特征完全无关。但是，这个为西方科学世界确认的观点，依然表现了他们一种十分简单形而上学

思维的范畴，相关推论并不正确。
事实上，当Ｇａｕｓｓ将２维曲面划分为两组基本量。其中，被Ｇａｕｓｓ称为“内蕴量”的第一组基本量为

Ｅ＝ｒｕ·ｒｕ　Ｆ＝ｒｕ·ｒｖ　Ｇ＝ｒｖ·ｒｖ

其中，ｒ为定义在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的矢径，下标ｕ，ｖ对应于曲面上的两个坐标。此外，还有第二组基本量

Ｌ＝ｎ·ｒｕｕ　Ｍ＝ｎ·ｒｕｖ　Ｎ＝ｎ·ｒｖｖ

则对应于Ｇａｕｓｓ所说曲面在其所浸入大空间中的“外在”特征。
再次指出，如果没有“大平直”空间的背景，无法谈及“面”是否“弯曲”的问题，乃至“曲面”概念的本身也不

可能存在。因此，Ｇａｕｓｓ所强调的“内蕴”和“外在”特征，只能是曲面属性集合中“互为依存、不可分割”的不同

“个性”特征，否则其中任意一个不存在，另一个也不复存在。换句话说，Ｇａｕｓｓ最初做出的这种划分，从“方法

论”讲，只能是形而上学的，而从逻辑归属考虑，只可能隶属于“主观认定”的范畴之内。
但是，对于某一个给定的“曲面”以及该给定曲面上某一个给定的“坐标系”而言，如果能够代之以某种具

有“客观性”意义的划分，并且，在此基础上重新考察 Ｇａｕｓｓ所述的两类基本量，那么，可以预料这样的划分应

该是有意义的。事实上，如果引入曲面上的曲线坐标系 ｛ｘ１，ｘ２｝，以及相应的基矢量组 ｛ｅ１，ｅ２｝，与Ｇａｕｓｓ所

述的第一类基本量形成逻辑对应的是

｛Ｅ＝ｒｕ·ｒｕ　Ｆ＝ｒｕ·ｒｖ　Ｇ＝ｒｖ·ｒ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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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任何真正合理的陈述，必然也必须处处逻辑相容。当然，人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此处所说的“线性特征”问题。事

实上，只能借助线性变换才可能将不同的“向量空间”构成逻辑关联的时候，任何与“曲线坐标系”对应的变换，显然不属

于“线性变换”范畴。因此，即使的确“希望”遵循现代数学着意突出的“变换”观点，那么，已经不能将经过曲线坐标系这

样的“非线性变换”而得的“像”，继续视为与“线性空间”保持本质一致的向量空间。反过来说，一种“不加限制”的变换，
只可能大致表现研究者的某种主观意愿或者情感好恶。因此，为什么不能以几何量的“客观”存在作为“客观”基准，重

新检讨研究者的“主观”愿望是否恰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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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ｉ·ｅｊ｝∶ｇｉｊ＝ｅｉ·ｅｊ　ｅｉ ＝ ｒ
ｘｉ　ｒ∈Ｒ３ （１６．５．１１ａ）

其中，ｇｉｊ为度量张量。至于第二类基本量，与其形成“大概”逻辑关联的则是

｛Ｌ＝ｎ·ｒｕｕ　Ｍ＝ｎ·ｒｕｖ　Ｎ＝ｎ·ｒｖｖ｝


ｅｉ

ｘ｛ ｝ｊ ∶ｅｉ

ｘｊ＝
２ｒ

ｘｉｘｊ　（ｒ，ｅ，ｅ）∈Ｒ３

（１６．５．１１ｂ）

显然，对于Ｇａｕｓｓ所述的曲面上第一类基本量和第二类基本量，与他着意表现的所谓“内蕴”和“外在”这样一

种纯粹人为的“主观意识”完全不同，两类基本量相应表现的分别是：如果给定曲面上给定坐标系的一组基矢

量，那么，第一类基本量则对应于一个“孤立点”处某种“静止、固定”特征；而只是第二类基本量，才可以进而表

现该一点“邻域”中的“变化、动态”特征，或者现代微分几何重新强调的一种“大范围”属性。并且，所有的形式

量必须本质地定义于曲面所浸没的“大平直空间”中，只是形式表述的定义域被限制在“曲面”之上罢了①。
于是，根本无需“本质地隐含重重逻辑悖论而恰恰在形式表述上不断故弄玄虚”的予以复杂化，并且，只

能依赖“约定论”而存在从而必然对“演绎逻辑”构成根本否定的现代数学那样，而仅仅作为一个“过分简单、
直观以及自然”的推论，人们可以获知：既然作为流形上“联络”而出现的曲面上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本质上需要

表现的正是式（１６．５．１１ｂ）所示，借助曲面上给定坐标系基矢量变化，但是“内蕴”曲面在大平直空间之中的

“弯曲”特征。也就是说，仅仅当如下所示的“本质关联”存在

｛Γｋ
ｉｊ｝


ｅｉ

ｘ｛ ｝ｊ ∶ｅｉ

ｘｊ＝
２ｒ

ｘｉｘｊ　（ｒ，ｅ，ｅ）∈Ｒ３

（１６．５．１１ｃ）

才可能使得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相应被赋予一种刻画曲面“大范围”变化的“动态变化”特征。
事实上，如果重新考察式（１６．５．５），即现代微分几何中关于２维曲面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一个为人们熟知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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烍
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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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对照式（１６．５．１１ａ）关于量度张量的定义，以及式（１６．５．１１ｂ）所定义的第二类基本量本质上与“基矢量导

数”逻辑关联的基本事实，由于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形式上同样决定于基矢量的导函数，本质上必然与曲面的二类

基本量共同关联，即

｛Ｅ，Ｆ，Ｈ，Ｌ，Ｍ，Ｎ｝

 （１６．５．１１ｄ）
｛Γｋ

ｉｊ｝
因此，即使接受Ｇａｕｓｓ就曲面上的基本量划分为“内蕴”和“外在”特征量，这样一种本质上否定曲面自身存在

的“自悖”理念结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也绝对不是“内蕴”特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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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值得再次提请人们注意前一个注释所作的诠释：一切与“弯曲”相关的概念，逻辑上已经对“向量”本质蕴涵的“平直”特

征构成否定。因此，除了“定义域”予以限制以及使用的具体“工具（坐标系）”的不同以外，向量分析本质上只可能逻辑

地属于平直空间。也正因为不懂得这个浅显但是十分基本的道理，作为一种“人为操作”而引入微分几何的ＬｅｖｉＣｉｖｉｔａ
平移，完全改变了科学陈述必需的逻辑一致性，最终陷入形形色色矛盾之中。因此，需要从向量分析乃至张量分析的

“分量”表述法的习惯思维束缚之中解脱出来，努力学会使用张量的“整体性”表述方法。当然，这样一种充分考虑形式

表述的“整体性”从而不至于引起本质内涵“失真”的表述方法，在哲学上则再次与西方科学世界已经习惯的“割裂”式简

单思维形成尖锐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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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８Ｄ　１９世纪“内蕴几何学”隐含的简单、片面、孤立化形而上学思维倾向

剖分是一把锋利的刀，能够将蕴涵于某种物质实在的特性一览无余地展示给人们。数千年来，西方人一

直熟练和成功地使用着这把刀。也正因为此，在曾经主要由西方人做出历史性巨大贡献的现代自然科学体

系中，剖分乃至不加任何限制一种纯粹形而上学意义的剖分，成为科学研究以及科学思维的主要工具。
原则上讲，剖分大致能够与穷尽真理乃至实用主义的目标更为密切，相应表现出探求未知过程中一种极

其难得的认真、严肃的精神。或许正因为此，更为崇尚“淡泊无为”自然哲学倾向的东方人在如何认识大自然

乃至最终充分享受物质世界方面都被西方人远远抛在了后面。但是，无穷剖分，乃至将一个有机整体剖分出

来的局部细节分割、孤立乃至绝对化，毕竟只能属于简单、幼稚和片面思维的基本范畴。事实上，在主要由西

方人构建的现代自然科学中，之所以至今仍然存在“惯性系的循环定义”、“由于无法确定地定义物质对象的

运动，导致一切与运动学量相关的物理学陈述失去本质意义”、乃至最终出现“一方面否定逻辑，无视推理过

程或者逻辑前提中大量逻辑悖论的存在，甚至不惜借助改变概念和科学语言去描述无尽大自然；另一方面要

求那个‘自存’物质世界，却必须逻辑地服从由许多自认为‘天才’的西方人的‘约定’而想象出来，但是本质上

已经没有任何数学可言的数学符号，这样一种彻底荒诞的逻辑倒置”，究其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他们过分简单

的形而上学思维习惯。
毫无疑义，Ｇａｕｓｓ能够熟练地使用剖分工具，并且，因此对人类真实面对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的２维曲面的

几何性质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但是，在这个本属于“实体论”范畴之内的“理性”研究，如果对

于他自己的重大发现，即Ｇａｕｓｓ曲率仅仅依赖曲面的第一基本形式而与曲面的第二基本形式无关，Ｇａｕｓｓ仍

然仅仅能够以一种“平常心”待之，完全不必自诩或者纵容他人因为将其视之为“绝妙定理（ＥｇｒｅｇｉｏｕｓＴｈｅｏ
ｒｅｍ）”，而做无视逻辑前提的“无穷演绎”的话，那么，现代几何学完全不至于会发展到只能依赖形形色色彼此

处于逻辑相悖中的不同约定而存在，从而本质地抛弃逻辑的地步。
对于３维几何空间Ｒ３ 中一个真实存在的２维曲面Ｍ２而言，尽管微分几何通常所说的第一和第二基本形

式相应表现几何实体的不同个性特征，但是，所有的不同个性特征不仅仅互为补充、相互依存，以及正是这些

不同个性特征构造的“完整集合”才可能对被研究几何实体相应构成完整描述。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如果没

有２维曲面几何实体的存在前提，根本就没有属于２维曲面的任何个性特征。因此，不能不坦率地指出：除了

形而上学推理结构中长期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简单、绝对、粗糙和孤立化”思维倾向，而且似乎诱因于某

种“好大喜功”的不当本能，使得西方科学世界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似乎总习惯于将“性质集合”中的个别性质

割裂开来，再加以过分幼稚的推测和无限延拓，演化为某种期待之中的“真理性”表述，从而最终只能陷入自

悖和紊乱之中。
同样，当人们指出Ｂ．Ｒｉｅｍａｎｎ于１８５４年发表的《关于几何学的基本假设》对于现代几何学的发展做出了

划时代贡献的时候，其实恰恰与其相反，同样正是由于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简单思维倾向，使得几何学的发

展被引入没有任何可靠思维基础的形形色色“约定论”而必然导致的逻辑悖论之中。没有某一个几何实体的

前提性限制，渊源于人为想象的不同主观约定必然隐含着矛盾。从最根本的逻辑理念考虑，现代数学中的所

有真实存在逻辑悖论，本质上都与集合论基础的逻辑悖论互为渊源，缺乏某一种“实体论”意义的限制。
如果像人们热情赞颂的那样，尽管在那个时代尚没有具体与确切描述量度空间以及拓扑空间等概念的

方式，但是在Ｒｉｅｍａｎｎ的头脑中“已经把ｎ维流形设想为在局部上与ｎ 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相仿的对象，其中每一

个点都可以用ｎ个有序实数的数组加以描述”的理念，其实，正是这个完全源于简单思维中的“想当然”开始，
微分几何已经注定步入“约定论”的反理性歧途之中。事实上，即使完全限制在“局部”域，ｎ维弯曲流形Ｍｎ 也

不能和不允许与ｎ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Ｒｎ 混为一谈。这正如即使限制在“无穷小邻域”的分析，本质上也根本无法

使用２维曲面一点处切平面取代无穷小曲面自身的原因一样简单和自然。在Ｇａｕｓｓ的曲面论中，难道不正是

他关于２维曲面所作局部意义上的“许多细微差别”的整体，才可能完整构造和描述了“曲面与平面”之间的本

质差异吗？在现代微分几何的某些局部性分析中，将借助曲面坐标所表现“曲面”上的某种微变化，误认为就

是“切平面”所对应的微变化并不恰当，尽管两种微变化拥有表观上相同的自变量。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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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谈及流形上的“量度”及其相关定义时，人们往往总会提出 Ｒｉｅｍａｎｎ曾经做出的“开拓性”贡献：
在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为了求曲线的长度，需要首先指定直线段的长度，然后把曲线的长度定义为它内折线的上

确界。在这里，直线段是一类特殊曲线，需要把它从一般曲线中区分出来。现在，Ｒｉｅｍａｎｎ提出一种与之不同

的统一模式，无需预先区分直线和曲线，而是首先定义切向量的长度，然后把曲线的长度定义为切向量沿曲

线的积分。因而，这种做法适用于任意的光滑流形，不必要求该流形具有如同Ｅｕｃｌｉｄ空间的平直结构。由此

建立了通常所说的Ｒｉｅｍａｎｎ量度，并且最终出现：“Ｒｉｅｍａｎｎ几何不过是Ｇａｕｓｓ曲面内蕴微分几何的推广，而

曲面的内蕴几何则成为２维Ｒｉｅｍａｎｎ流形的几何学。”
但是，如果回顾本书针对曲面上曲线长度所作的重新分析，也就是说仍然根据经典微分几何引入曲面上

曲线“量度”的基础，即式（１６．５．６）所述切向量ｄｒ长度，

ｄｓ２ ＝ｄｒ·ｄｒ＝Ｅｄｕ２＋２Ｆｄｕｄｖ＋Ｇｄｖ２

以及某一个“有限”曲线段Ｃ的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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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曲面上曲线使用“自然坐标”的前提下，相应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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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曲面上给定曲线的长度仍然是“客观”的，与曲面上任何一种坐标系的人为选择完全无关，当然也自

然与Ｒｉｅｍａｎｎ以一种简单形而上学所引入的“量度”无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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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为了保持量度的“客观性”或者包括几何学分析在内的任何一种科学推断必须满足的“不失真”要

求，对于Ｒｉｅｍａｎｎ形式上引入的量度，最终需要满足为式（１６．５．７）所定义的附加约束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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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仅此，所有的一切陈述才是自然的、朴实的，并且能够使得相关形式表述与需要描述的几何实体始终保

持一致或者逻辑相容。
反过来，也不难发现，对于嵌入于平直空间中的某一个弯曲曲面这样“本质上互为依赖而共存”的“有机”

整体，只是为了满足Ｇａｕｓｓ、Ｒｉｅｍａｎｎ等现代微分几何的开拓者一种习惯于进行无穷剖分，将弯曲曲面从其赖

以存在的背景之中强行分割出来的简单人为愿望，而杜撰的“量度”基础中，大量隐含的认识不当和逻辑紊乱：
（１）其实，Ｇａｕｓｓ微分几何中的所有分析，都完全依赖３维平直空间中的向量分析。并且，作为该空间中

的一个特定几何体的２维曲面的全部性质，也只能在特定背景之下才可能得以表现。或者说，没有３维平直

空间的背景，２维弯曲曲面的全部性质乃至该曲面本身都不可能存在；
（２）对于３维平直空间中的某一个曲面，以及该曲面上的某一个曲线线段本质上都是客观存在。当然，

曲面上曲线的长度，必须独立于人们选择的不同坐标以及因为坐标的差异而出现具体表述形式的差异。事

实上，无论是对于直接定义于平直空间中曲线段，还是借助曲面间接定义的曲线，除了使用的具体方式乃至

相关的形式表述有所差异以外，它们的量度没有也不允许存在任何本质差异；
（３）事实上，正是独立于坐标系选择的“客观性”准则，相应成为张量表述得以存在的基础，以及对某一个

表述形式能否成为张量的唯一判断标准，而绝对不是像目前数学通常认同的那样，只是把某一个“特定表述

形式”固定化，作为张量的判断标准；
（４）在描述自存物质世界时，包括曲线长度在内这样一些具有本质不变意义的“客观性”标准，将成为检

讨不同特定形式表述唯一基准。反过来，在量度曲线段长度时完全允许使用不同的工具，因此，随着诸如坐

标系这样一些具体“表述工具”的不同，乃至随着是否引入曲面这样一些“中介体（相当于对‘定义域’构造某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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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限制）”于形式表述之中，不同的形式表述只可能条件存在。但是，恰恰在需要借助“客体”自身的不变性，检

讨形式表述中所蕴涵“主体”意识的合理性上面，西方人长期处于认识上的一种逻辑颠倒之中，十分滑稽也十

分幼稚地将他们自己置身于“自存和无尽”的大自然之上，在他们自己无力处理数学基础逻辑悖论等许多自

然科学中的重大问题的同时，却要求物质世界必须逻辑地服从他们想当然杜撰出来，并且始终充满矛盾甚至

缺乏确定形式意义的“符号”拼凑体。
毋庸置疑，正因为对于自然科学研究中“主观和客观”的彻底颠倒，许多本来简单、自然的事实，被这些习

惯于形而上学思考问题的西方学者弄得十分复杂，而且，还不可避免地陷入重重悖论和矛盾之中。当然，这

才是为了“实现或者在技术上吻合 Ｒｉｅｍａｎｎ的思想”，作为其后继者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Ｒｉｃｃｉ、ＬｅｖｉＣｉｖｉｔａ不得不

“差不多花费了大半个世纪”，最后才可能拼凑出诸如“绝对微分学”、“曲面上的切向量平行移动”以及出现“张

量分析形而上学化中对张量客观性基础构成逻辑否定”等，这样一些本质上只能基于“约定论”而存在，最终

无法避免形形色色逻辑悖论的人为假设的根本原因。无论“约定论”的具体形式怎样，一旦允许把“人为约

定”引入“推理过程”中，则必然成为对演绎逻辑的彻底否定，其实，也对西方科学世界向往的形而上学相应构

成根本否定。尽管随后的一切必然变得十分容易，但是，不仅像现代科学世界实际认同的那样，完全放弃了

逻辑，还本质地只能陷入彻底的“自欺”之中。

１６．５．９　短程线

　　取一点，其坐标为ｚμ，设它沿一路线移动；我们把ｚμ 当作某一

参数τ的函数。令ｚμ

ｄτ＝ｕμ。

在此路线的每一点上有一矢量ｕμ。假定沿此路线移动时，矢

量ｕμ 按平行位移移动。如果给定了初始点和矢量ｕμ 的初始值，
则整个路线就被决定。我们只需把初始点自ｚμ 移到ｚμ＋ｕμｄτ，
则矢量通过平行位移移到了此新点，接着再把该点沿新ｕμ 的所定

的方向移动，以此类推。这样不但路线被确定，而且沿路线的参数

τ也被确定。按这种方法产生的路线叫做短程线。
如果矢量ｕμ 最初是零矢量，它就永远是零矢量，而其路线称

为零短路线。如果矢量ｕμ 最初是类时矢量（即ｕμｕμ＞０），我们就

有一条类时短路线。同样，如果ｕμ 最初是类空矢量，它就永远是

类空矢量（也就是ｕμｕμ＜０），我们就有一条类空短程线。
令Ｂν＝ｕν，ｄｘσ＝ｄｚσ，利用式（８．１１），我们得短程线方程。

于是

ｄｕν

ｄτ＋Γν
μσｕμｄｚσ

ｄτ ＝０ （９．１）

或

ｄ２ｚν

ｄτ２ ＋Γν
μσｕμｄｚμ

ｄτ
ｄｚσ

ｄτ ＝０ （９．２）

　　对于类时短程线，我们可以将初始的ｕμ 乘以一因子，使其长

度为１。这只需改变τ的尺度。于是矢量ｕμ 的长度就永远等于

对于曲面上任意两点之间的

“短程线”的研究属于实体论

微分几何早期做出的主要工

作，指出曲面上两点间的测

地线必然是连接两点的最短

线。显然，没有弯曲曲面的

前提存在，就无需提出短程

线的概念。
无疑，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将短程线或

者测地线的概念引入仅仅使

用曲线坐标系的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
空间纯属概念紊乱，需要一

个弯曲空间的前提存在作为

讨论短程线的逻辑前提。
这样，Ｄｉｒａｃ引入短程线的方

式无疑要恰当得多。
但是，对于纯粹杜撰出来的

广义相对论而言，贯穿始终

的致命问题仍然在于：这个

弯曲空间存在的逻辑前提并

不真实，人们至今都不知道

这是一个怎样的弯曲空间，
采取怎样一种方式为其构造

形式定义。因此，定义于真

实曲面上的短程线概念，仍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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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它正好是速度矢量ｖμ＝ｄｚμ

ｄｓ
，而参数τ变成原时ｓ。

方程（９．１）变为

ｄｖμ

ｄｓ＋Γμｖｖσｖσ ＝０ （９．３）

方程（９．２）变为

ｄ２ｚμ

ｄｓ２ ＋Γμ
νσ
ｄｚν

ｄｓ
ｄｚσ

ｄｓ ＝０ （９．４）

　　我们作如下物理假设：不受引力以外的任何力作用的一个质

点，其世界线是一条类时短程线。这个假设代替了 Ｎｅｗｔｏｎ第一

运动定律。方程（９．４）决定加速度，给出运动方程。
我们还作如下假设：光走的路线是零短程线，这零短程线由沿

路线的某参数τ的方程（９．２）确定。因ｄｓ等于零，此时不能用

原时。

然无法真正移植到广义相对

论的相关论述之中。
当然，由于整个现代微分几

何只能建立在纯粹的“约定

论”基础之上，因此，即使允

许将其合理地视为一种纯粹

的“虚拟”几何而存在，该陈

述系统仍然隐含大量的逻辑

悖论。同样，在“测地线”或

者“短程线”的概念上，不可

避免地存在逻辑不当问题。

１６．５．９Ａ　微分几何“测地线存在性”命题的重新考察

在现代微分几何中，“测地线”或者“短程线”实际上已经被认定为某一个“同一化”概念的两种不同称谓。
并且，随着２０世纪所掀起“物理学几何化”这样一种只能依赖“约定论”而存在，并且本质上属于纯粹自欺的浪

潮，由于考虑到物理世界中存在“最小作用原理”的普遍理念，人们往往又一厢情愿地赋予这个概念以许许多

多人为意念意义上的丰富内涵和巨大应用价值。
当然，即使以“约定论”作为唯一存在依据的现代数学体系，对于其中任何一种人为构造出来的抽象，仍

然都本源地渊源于对于几何实体最初所作的研究。但是，不仅仅远未达到现代数学世界做出“诸如Ｒｉｅｍａｎｎ
空间测地线的概念已经被彻底研究”的判断，而且完全类似于前面已经做出的许多分析，即使仅仅局限建立

在“实体论”之上的Ｅｕｃｌｉｄ微分几何框架以内仍然存在大量的认识不当与逻辑不相容问题。事实上，同样由

于经典微分几何在对待“测地线”概念上隐含的认识不当，导致现代微分几何陷入前提性的逻辑悖论之中。
其中，需要对“曲面上测地线是否存在”的基本问题重新认定。该命题为：

对于给定２维曲面上的任意两点，如果存在测地线，那么，正如人们已经给出的证明一样，该测地线一定

满足短程线（最短或者最长）的要求。但是，问题在于该命题的逆命题：曲面上任意两点之间总会存在短程

线，但是能否将短程线视为满足“测地曲率等于零”的测地线的一种等价表述呢？对于这个本质上涉及“曲面

上测地线存在性”的基本命题，经典微分几何的答案是肯定的，相应存在几个等价性陈述：曲面上任意两点之

间总存在测地线；对于曲面上的任意一点以及该点的任意方向上，总相应存在唯一的测地线；曲面上的测地

线方程相应总存在唯一解。当然，只有给出肯定性的答案，才可能像目前科学世界所作的那样，以测地线方

程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全部基础。
但是，对于这个同样涉及“广义相对论”存在基础的基本命题，经典理论做出的习惯认定并不正确。
（１）首先，不妨重新考察曲面论最初赋予测地线的基本意义，相应做出一种直观意义上的大致判断。
当任意给定一个曲面Ｓ以及给定该曲面上的任意一个几何点Ｐ 的时候，显然存在许许多多属于该曲面

并且覆盖给定几何点的曲线。对于其中的任意一条曲线Ｃ，总可以引入称之为“测地曲率”的如下定义：

ｋｇｅｏｄｅｓｉｃ＝ｒ̈·ε∶ｒ̈＝ｄ２ｒ
ｄｔ２　ε＝ｎ×α （１６．５．１２ａ）

其中，ｔ仍然是曲线Ｃ 上的自然坐标，ｎ为曲面Ｓ 在Ｐ 点处的单位法向量，α为曲线Ｃ 单位切向量。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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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即使从一种纯粹直观意义的角度作大概考察，当曲线在空间发生ｄｒ２

ｄｔ２所描述弯曲时，由于此处给出

测地曲率ｋｇ 对应于该变化矢量在“同时与曲面法向量ｎ以及曲线切向量α 正交的有向线段ε”上的投影，ｋｇ

越大则意味着与“最捷线”的一种偏离。当然，对于给定曲面Ｓ在某一个确定点处Ｐ 的某一个特定方向α 上，
如果测地曲率等于零，即与Ｄｉｒａｃ著述中的式（８．４）一致，定义２维曲面之中的测地线方程为

ｄ２ｚμ

ｄｓ２ ＋Γμνσ
ｄｚν

ｄｓ
ｄｚσ

ｄｓ ＝０　μ＝１，２ （１６．５．１２ｂ）

那么，该方向给出了必然对应于“最捷线”的方向。并且，将曲面上满足上述方程的曲线称为“测地线”方向。
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可以立即做出基本判断：对于给定曲面上覆盖给定几何点的曲线，不可能在所有方

向上都存在满足测地线方程的曲线。否则，每一个方向都能够满足测地线方程，或者说曲面的所有方向上都

能够满足测地曲率恒等于零的条件，相当于曲面一点处的任意方向的曲线本质上都是测地线。这意味着，测

地线与曲面上的其他曲线已经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因此，提出测地线乃至测地曲率的概念已经没有任何意

义；当然，作为曲面上两点之间“最捷线”的概念，以及如何求解“最捷线”的命题也同时失去了存在意义。毋庸

置疑，尽管以上推导看起来合乎逻辑，却违背了曲面上“最捷线”存在的客观事实，它不可能真正为人们理性

接受。或者说，经典分析中一定存在某种漏洞。
（２）因此，需要对经典微分几何关于测地线的“存在定理”作重新分析。
经典微分几何理论指出：测地线基本方程

ｄ２ｚμ

ｄｓ２ ＋Γμνσ
ｄｚν

ｄｓ
ｄｚσ

ｄｓ ＝０　μ＝１，２

属于常微分方程，根据常微分方程的一般理论，测地线的解总能够存在。也就是说，只要给定曲面上的点以

及该点处任意给定的切方向，即

ｓ＝ｓ０∶ｚμ ＝ｚμ０　ｄｚμ

ｄｓ ＝ ｄｚμ

ｄ（ ）ｓ ０

必然存在属于整个微分方程定解问题的唯一解。从形式逻辑考虑，上述结论相应存在如下所述的两个等价

命题：首先，对于给定曲面上任意点的任意方向，总相应存在满足测地线方程的测地线；其次，由于曲面上给

定点处任意给定的方向上，总存在测地曲率等于零的测地线，原则上无法找到某一个确定方向，能够使得该

方向的测地曲率等于零。因此，测地线的普遍性，对于测地曲率具有的一般意义构成逻辑否定。
于是，古典微分几何根据微分方程理论推得的经典结论，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前面仅仅凭借“对测地线一

种直观几何诠释”所得到的推测。一个理论上可靠的推论，果真会否定一个直观意义上恰当的推测吗？答案

肯定是否定的。自然科学中任何一个真正合理的推断，必须同时是自然的，或者说必然吻合于理性意识上的

判断。
事实上，根据式（１６．５．１２ａ）对“测地曲率”所作的定义，关于“测地线”方程的原始表述应该为

ｋｇｅｏｄｅｓｉｃ＝ｒ̈·ε＝０∶ｒ̈＝ｄ２ｒ
ｄｔ２　ε＝ｎ×α

这样，该数学表述本质上是为定义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Ｖ 之中两个矢量，即ｄ２ｒ
ｄｔ２与ε＝ｎ×α，构造了一个相关的

约束方程。当然，由此推得借助曲面坐标所表述的测地线方程，不可能改变“为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Ｖ 中的向量

构造某种约束性定义”的本质内涵，即

ｄ２ｚμ

ｄｓ２ ＋Γμνσ
ｄｚν

ｄｓ
ｄｚσ

ｄｓ ＝０　μ＝１，［ ］２ ∈ＶＲ３ （１６．５．１３ａ）

其实，如果注意到在实体论微分几何中最初引入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时的基本定义

ｒｉｊ ＝Γｋ
ｉｊｒｋ＋λｉｊｎ∶λｉｊ ＝ｒｉｊ·ｎ＝Ｌｉｊ

ｎｉ ＝μｊ
ｉｒｊ∶μｊ

ｉ ＝ｇｊｋＬ｛
ｉｋ

　ｉ，ｊ＝１，２

则更为明确地说明：尽管所有这些数学表述使用了曲面上的坐标，但是它们在本质上所给出的仍然只是“定

义在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向量”之间的关系式。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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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进行“曲面论”的相关讨论时，尽管本质上需要面对或者处理的仍然是属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

中的向量，但是，一个至关重要但是往往为人们忽视的问题在于：在曲面论研究中，与直接在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

中进行“向量分析”对应于３个独立变量的情况不同，此时在形式上具有“独立”意义的坐标只有两个。等价地

说，在使用一对定义于曲面上的坐标反映向量空间某种特征的同时，实际上还“始终伴随”着一个作为基本逻

辑前提的约束方程，这个约束方程就是定义弯曲曲面的曲面方程

ｘ＝ｘ（ｕ，ｖ）

ｙ＝ｙ（ｕ，ｖ）

ｚ＝ｚ（ｕ，ｖ
烍
烌

烎）


ｘ＝ｕ，ｙ＝ｖ
ｚ＝ｚ（ｕ，ｖ） （１６．５．１３ｂ）

显然，如果忘记或者忽略了这个“前提性约束方程”的真实存在，期望仅仅使用定义在曲面上的坐标ｕ，ｖ去表

现本质上属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的向量之间关系的时候，必然成为一种“欠定性”的陈述，不具确定意义。
因此，一旦需要联合考虑式（１６．５．１３）所隐含的两个独立方程时，对于曲面上的某一个任意给定的点，并

不是所有方向上的曲线都能够满足测地线方程；反过来，却可以联立这两个方程，寻找曲面上一点处满足测

地线条件的某一个特定方向。与其一致，对于一般曲面上任意给定的两个点，尽管总存在连接这两个点的

“短程线”或者“最捷线（ＢｒａｃｈｉｓｔｏｃｈｒｏｎｅＰａｔｈ）”，但是，短程线的每一个点并不一定都满足测地曲率等于零的

条件。也就是说，两点之间的短程线不一定就是测地线①。
毋庸置疑，在人类理性认识的逐步深化发展历程中，西方世界的确为自然科学体系中形式逻辑的构造做

出了许多重大贡献。或许正因为此，率真且一贯毫无顾忌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甚至公开嘲讽东方人不善于逻辑思维。
然而，如果不是把主要由西方科学世界曾经做出开拓性巨大贡献的现代自然科学视为“第一性原理”，而是试

图真正读懂他们的著述，则不能不感到过分奇怪：为什么许许多多的西方科学家总不愿意自觉考虑逻辑前提

之类的问题，相反总习惯于进行纯粹断章取义的推断呢？其实，这正是西方科学世界在面对自然科学愈益复

杂的今天，恰恰是他们首先放弃他们先辈曾经做出巨大贡献的逻辑的根本原因。
（３）当然，除了以上针对测地线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以外，属于“广义相对论”乃至整个现代微分几何的

一个致命问题仍然在于：曲面上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的确定必须依赖曲面自身的确定，如果不能对“弯曲空间”
本身做出前提性的界定，定义于曲面上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根本不存在，当然，一系列的后续推论同样无法

存在。
（４）最后，值得重复指出，以上论证再次说明：不仅仅曲面上的一系列性质只能依据曲面的前提存在而存

在，而且，曲面的属性属于一个彼此逻辑关联、不可分割的整体，将这些性质强行划分为所谓“内涵特征”和

“外在弯曲”特征必然隐含大量逻辑推理的错误，同时也是一种习惯性简单思维的逻辑必然。

１６．５．１０　短程线的稳定性

　　短程线若不是零短程线，则具有这样的性质：沿端点为Ｐ，Ｑ

的一般路线取积分∫ｄｓ，如果令端点固定而使其路线作微小变动，

则积分∫ｄｓ是稳定的。

假设此路线上坐标为ｚμ 的各点出现微小的偏移，这样，其坐

标变为ｚμ＋δｚμ。如果ｄｘμ 表示路线的线元，

基于上一节关于“测地线”可

知，曲面上的测地线不仅仅

需要满足该曲线上所有点处

的“测地曲率”恒等于零的条

件，而且，测地线还需要首先

满足该曲线必须位于曲面上

的“前提性”条件。因此，测地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① 由于混淆了两个彼此并不同一的基本概念，作为数学中的两个特定词汇，“短程线”和“测地线”在英语中共用一个单词

Ｇｅｏｄｅｓ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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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ｓ２ ＝ｇμνｄｘμｄｘν

则

２ｄｓδ（ｄｓ）＝ｄｘμｄｘνδｇμν＋ｇμνｄｘμδｄｘν＋ｇμνｄｘνδｄｘμ

＝ｄｘμｄｘνｇμν，λδｘλ＋２ｇμλｄｘμδｄｘλ

现

δｄｘλ ＝ｄδｘλ

借助ｄｘμ＝ｖμｄｓ，于是

δ（ｄｓ）＝ １
２ｇμν，λｖμｖνδｘλ＋ｇμνｖμｄδｘλ

ｄ（ ）ｓ ｄｓ

因此

δ∫ｄｓ＝∫δ（ｄｓ）＝∫１
２ｇμν，λｖμｖνδｘλ＋ｇμλｖμｄδｘλ

ｄ［ ］ｓ ｄｓ

通过分部积分，利用端点Ｐ，Ｑ上δｘλ＝０这一条件，得

δ∫ｄｓ＝∫１
２ｇμν，λｖμｖν－ｄ

ｄｓ
（ｇμνｖμ［ ］）δｘλｄｓ （１０．１）

对任意的δｘλ 上式等于零的条件是

ｄ
ｄｓ

（ｇμλｖμ）－１
２ｇμν，λｖμｖλ ＝０ （１０．２）

现在

ｄ
ｄｓ

（ｇμνｖμ）＝ｇμλ
ｄｖμ

ｄｓ＋ｇμλ，νｖμｖν

＝ｇμλ
ｄｖμ

ｄｓ＋１
２
（ｇλμ，ν＋ｇλν，μ）ｖμｖν

于是条件（１０．２）就变为

ｇμλ
ｄｖμ

ｄｓ＋Γλμνｖμｖν ＝０

上式乘以，变为

ｄｖμ

ｄｓ＋Γμ
νσｖνｖσ ＝０

这刚好是短程线的条件（９．３）．

上面的推导表明：对短程线来说，式（１０．１）等于零，从而∫ｄｓ

是稳定的。反之，如果我们假定∫ｄｓ是稳定的，我们可推断起积分

路线是一短程线。于是，除零短程线的情况外，我们可以用稳定条

件作为短程线的定义。

线尽管是短程线，但是，曲面

上两点之间的“短程线”却并

不一定总是测地线，不能简

单使用“测地线方程”直接求

解曲面上两点之间的短程线。
这样，Ｄｉｒａｃ在此处引用经典

理论 中 所 采 用 的 变 分 法 对

“最捷线”进行分析时，同样

没有注意曲线必须首先在曲

面上存在的前提性条件，忽

视了曲面上曲线自身的存在

性条件。
显然，在连接曲面上两点之

间的“曲线族”之中，总存在

“唯一”甚至“若干”个“行程

最短”的曲线，即“短程线”。
另一方面，吻合于初等数学

分析，取最小值的函数并不

一定 总 满 足 函 数 的 极 值 条

件。但是，既然属于曲面上

的曲线，却必须满足曲面方

程的约束条件。
综上所述，在首先满足曲面

上的曲线必须满足曲面方程

的逻辑前提下，只要将经典

理论给出的“极值”条件代之

以作为最初定义“短程线”时

必须遵守的“最小值”条件，
就可以得到与以上分析逻辑

相容的结果。
数学的全部本质仅仅在于逻

辑。如果作忽视数学式的逻

辑前提或者存在条件的“无

穷演绎”，最终必然陷入彻底

逻辑紊乱之中。当然，对于这

样一种仅仅在表观形式上追

求简单形而上学的演绎，本质

上已经没有任何数学可言。
至于，Ｄｉｒａｃ在此处提出所谓

“短程线稳定性”的问题，更是

与最初命题风牛马不相及。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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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１０Ａ　变分原理和Ｅｕｌｅｒ方程的等价性问题

对于任何熟悉自然科学的研究者都知道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一般意义上，极值原理几乎总直接对应于

物质世界自身“内蕴（客观）”的一种普遍真实。正因为这样一个合乎理性乃至十分朴素的基本判断，建立在

极值原理上的变分法已经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它对于刻画物质世界的本来面目具有重大应用价值。
进而，如果从仅仅着眼于形式逻辑的角度考虑，在人们为被描述的物质对象添加了许多条件，诸如通常

提出的“连续可微”条件乃至此处必然需要涉及的“存在性”条件时，还可以由变分原理出发推导出与其保持

一致的微分方程，即通常称作的Ｅｕｌｅｒ方程。相当长时间以来，人们往往更愿意接受或者期待一个微分方程

的存在，以为微分方程似乎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或者本质内涵的揭示更为深刻。因此，除了由于现代计算机

拥有前人几乎难以想象的巨大计算功能，变分原理在实际计算或者工程技术分析中得以广泛使用以外，但

是，在进行理论分析时，变分原理似乎重新退化为构建微分方程的一种工具。其实，对于这样一种已经习以

为常的认识，需要再次重新颠倒过来。自然科学是描述自存物质世界的。因此，特别是人们已经认识到量子

世界乃至整个物质世界的离散本质的时候，格外需要重视极值原理所具有本源意义，而不能将变分原理降格

为推导应用范围小得多乃至深刻程度也极为有限的微分方程的工具。
事实上，对于任何熟练掌握初等微积分学运算或者透彻领会逻辑推理真谛的研究者都清楚：变分原理通

常导得的Ｅｕｌｅｒ方程，只不过是附加条件对最初极值原理所构造一个“约束映射”的像，它不能简单取代最初

的变分原理。或者说，变分原理自身的意义和内涵都要广泛和深刻得多，不能为条件约束所构造的Ｅｕｌｅｒ方

程所包容，
当然，对于此处所讨论曲面上的短程线问题，由于在曲面上任意两点之间并不总存在曲线上所有点处的

测地曲率恒等于零的测地线，经典理论关于测地线所构造的变分原理以及由其导得的Ｅｕｌｅｒ方程并不恰当。
进一步说，对于连接曲面上任意两点之间的短程线，首要条件是该曲线满足在给定曲面之上的存在条件。因

此，短程线必须首先满足存在性条件，即

ｘ＝ｘ（ｕ，ｖ）

ｙ＝ｙ（ｕ，ｖ）

ｚ＝ｚ（ｕ，ｖ
烍
烌

烎）


ｘ＝ｕ，ｙ＝ｖ
ｚ＝ｚ（ｕ，ｖ） （１６．５．１４ａ）

继而将经典理论所说的极值条件，即Ｄｉｒａｃ陈述中的极值方程

０＝δ∫ｄｓ＝∫δ（ｄｓ）＝∫１
２ｇμν，λｖμｖνδｘλ＋ｇμνｖμｄδｘλ

ｄ［ ］ｓ ｄｓ

恢复为与其对应的“最小值”条件

ｍｉｎＳ∶Ｓ＝∫ｄｓ＝∫ｄｓ ｇｉｊ
ｄｕｉ

ｄｓ
ｄｕｊ

ｄ槡 ｓ
（１６．５．１４ｂ）

这样，上述两个数学表述式共同构造了曲面上两个任意点之间短程线的形式定义。
如果考虑到测地曲率的大小能够大致表示曲面上曲线对“最捷线”的一种偏离程度，那么，根据式（１６．５．

１１）曾经就“测地曲率”做出的定义，即

ｋｇｅｏｄｅｓｉｃ＝ｒ̈·ε∶ｒ̈＝ｄ２ｒ
ｄｔ２　ε＝ｎ×α

可望作出一种“直觉”意义上的判断：在曲面上连接任意两点之间的某一个曲线族之中，那个“测地曲率积累

值”最小的曲线，即

ｍｉｎ∫ｄｓｋｇｅｏｄｅｓｉｃ∶ｋｇｅｏｄｅｓｉｃ＝ｇｋｌ
ｄ２ｕｋ

ｄｓ２ ＋Γｋ
ｉｊ
ｄｕｉ

ｄｓ
ｄｕｊ

ｄ（ ）ｓ
能够对应于短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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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１１　协变微分法

　　令Ｓ为一标量场。正如４节所见，Ｓ 的导数Ｓ，ν是一协变矢

量。现在令Ａμ 为一矢量场。Ａμ 的Ａμ，ν导数是张量吗？

我们必须考查在坐标变换下Ａμ，ν是如何变换的。用４节的记

号，像方程（４．５）那样，Ａμ 变换成

Ａμ′ ＝Ａρｘρ，μ′

因而

Ａμ′，ν′＝ （Ａρｘρ，μ′），ν′

＝Ａρ，σｘσ
，ν′ｘρ，μ′＋Ａρｘρ，μ′ν′

如果我们要得到正确的张量变换法则，上式最后一项应该不出现。
由此可见，Ａμ′，ν′为非张量。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微分的方法，以便得到张量。让我们在点

ｘ取矢量Ａμ，通过平行位移把它移到ｘ＋ｄｘ，它仍然是一个矢量。
我们可以把它从点ｘ＋ｄｘ的矢量Ａμ 中减去，其差仍将是一个矢

量。在一级近似下，其差为

Ａμ（ｘ＋ｄｘ）－［Ａμ（ｘ）＋Γα
μνＡαｄｘν］＝ （Ａμ，ν－Γα

μνＡα）ｄｘν

对于任何矢量ｄｘν，上面这些量均为矢量；因此，由４节的商定理，
系数

Ａμ，ν－Γα
μνＡα

为一张量。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直接验证：在坐标变换下次系数的

确按张量而变换。
我们把它叫做Ａμ 的协变导数，写为

Ａμ：ν ＝Ａμ，ν－Γα
μνＡα （１１．１）

下标前的符号“：”总是表示协变导数，正如用逗号表示普通导数

那样。
令Ｂν 为另一矢量。我们规定外积 ＡμＢν 具有以下的协变

导数：

（ＡμＢν）：σ ＝Ａμ：σＢν＋ＡμＢν：σ （１１．２）

显然它是一个含三附标的张量。它有以下值：

（ＡμＢν）：σ＝ （Ａμ，σ－Γα
μσＡα）Ｂν＋Ａμ（Ｂν，σ－Γα

νσＢα）

＝ （ＡμＢν），σ－Γα
μσＡαＢν－Γα

νσＡμＢα

协变微分是构造现代微分几

何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概念或

者推理环节。但是，仍然不

难从Ｄｉｒａｃ的相关陈述中发

现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过

分简单思维痕迹，以及这种

简单思维模式必然造成逻辑

悖论或者认识颠倒。

１．首先，张量的存在基础在

于相关几何量自身的“客观”
性；而作为对这种客观性本

质予以有效揭示的则是对不

同坐 标 系 选 择 中 所 表 现 的

“不变性”特征。但是，展现

不变性的具体形式不仅仅随

着“几何量”自身的不同而不

同，而且还因实际使用“坐标

系”的不同而变化。进而，现

代数学对向量梯度场!Ａ的

通常认定

Ａμ′，ν′ ＝Ａρ，νｘσ
νｘρ

μ

其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首

先是向量场梯度同样是不以

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量，
此外，上述关系式只属于不

同“仿射坐标系”之间。或者

说，存在定义于“整个”空间

域中的仿射坐标系是该关系

式得以存在的另一个逻辑前

提。任何关系式都只能条件

存在，逻辑地从属于拥有该

条件关系式的物质主体。
因此，绝 对 不 可 能 像 Ｄｉｒａｃ
（更恰当地说应该是建立在

“约定论”之上的整个现代科

学世界）以一种形而上学的

简单化思维模式，过分幼稚

地以为：将上述条件关系式

固定化，不满足该关系式就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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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Ｔμν为一个含两附标的张量。它可以表示为像ＡμＢν 那样数项

之和，则其协变导数为

Ｔμν：σ ＝Ｔμν，σ－Γα
μσＴαν－Γα

νσＴμα （１１．３）

该规则可以推广到含任意个下标的张量Ｔμν的协变导数：

Ｙμν…：σ ＝Ｙμν…，σ－每个附标的Γ项 （１１．４）
在这些Г项中，分别与式中的附标对应，并且必须使附标均衡，由

此就可以确定附标所放的位置。
标量情况包括在普遍公式（１１．４）中，其中Ｙ 的附标个数等

于零。

Ｙ：σ ＝Ｙ，σ （１１．５）

让我们把式（１１．３）应用到基本张量ｇμν。由式（８．６）得

ｇμν：σ＝ｇμν，σ－Γα
μσｇαν－Γα

νσｇμα

＝ｇμν，σ－Γνμσ－Γμνσ＝０ （１１．６）
因此，ｇμν在协变微分下可视为常数。

式（１１．２）是用来求乘积微分的常用规则。我们假定这条常用

规则对两矢量的标积的协变导数也有效。于是

（ＡμＢμ）：σ ＝Ａμ：σＢμ＋ＡμＢμ：σ

按式（１１．５）和（１１．１），我们得

（ＡμＢμ），σ ＝Ａμ：σＢμ＋Ａμ（Ｂμ，σ－Γα
μσＢα）

因而

Ａμ，σＢμ ＝Ａμ：σＢμ－ＡαΓμ
ασＢμ

因为上式对任何Ｂμ 都成立，我们得

Ａμ：σＢμ ＝Ａμ，σ＋Γμ
ασＡα （１１．７）

这是逆变矢量的协变导数的基本公式。式中出现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
记号跟协变矢量基本公式（１１．１）中的相同。但现在冠以“＋”号。
附标的安排完全取决于均衡的要求。

我们可以把这些公式推广到含任意个上标和下标的任何张量

的协变导数。有一个附标就出现一个项，如果是上标，则冠以“＋”
号，如果是下标，则冠以“－”号。假如我们把张量的两附标缩并，
则对应的Г项就互相抵消了。

乘积的协变导数公式

（ＸＹ）：σ ＝Ｘ：σＹ＋ＸＹ：σ （１１．８）

否认向量场梯度分布Ａ自

身的客观性基础与张量的本

质内涵。
相反，几何空间中客观存在

的矢量（或张量）分布Ａ，它

的空间变化特征同样是“客

观”的，不因使用曲线坐标系

而影响其客观性。因此，作

为自然科学基本工具的数学

正需要承担一种基本责任：
在更 为 一 般 的 曲 线 坐 标 系

中，如何赋予矢量梯度场一

种“客观性”表述呢？

２．如 果 真 的 像 Ｄｉｒａｃ所 说

“我们可以改变微分的方法，
以便得到张量”，那么，如果

这种方法成功，或者借助于

使用方法的改变而构造出来

某一个的数学量，必然不可

能成为张量，它恰恰对张量

必需的客观性基础构成完全

否定。事实上，张量的全部

意义乃至它的存在价值都在

于它的客观性：独立于包括

坐标系在内的不同具体表述

方案的任意选择。

３．如果将Ｄｉｒａｃ的著述与其

他介绍“广义相对论”的著述

相比，必须客观地指出：Ｄｉｒａｃ
对于相关数学基础的理解和

把握，显然比许许多多其他

认同者要深刻得多，能够在

其最初陈述中将仅仅使用曲

线坐标系的平直空间与弯曲

空间作出区分。但是，囿于

这个陈述体系自身的完全荒

诞，Ｄｉｒａｃ仍然无法避免将这

两个完全不同数学概念混为

一谈的尴尬，并且，最终不得

不使用前面已经批判过“平

行位移”这个纯粹人为杜撰

出来的失真性操作，对向量

的客观性造成彻底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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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普遍地成立，其中Ｘ，Ｙ 为任何一类张量。因ｇμν在协变微分下

可视为常数，我们可以在协变微分前线把附标升高或降低，其结果

跟我们在协变微分后把附标升高或降低是一样的。
非张量的协变导数没有意义。
物理学定律必须在一切坐标系中都有效。它们必须表示成张

量形式的方程。当张量方程包含场量的导数时，此导数必定是协

变导数。物理学的场方程必须全部写成用协变导数替代普通导

数。例如，标量Ｖ 的 Ｄ’Ａｌｅｍｂｅｒｔ方程 □Ｖ＝０变为下列协变

形式：

ｇμνＶ：μ：ν ＝０
由式（１１．１）和（１１．５），上式给出

ｇμν（Ｖ，μν－Γα
μνＶ：α）＝０ （１１．９）

　　即使我们对平空间（意味着忽略引力场）求解，采用曲线坐标，
如果要使方程在一切坐标系中成立，我们就必须用协变导数写出

那些方程。

４．当 Ｄｉｒａｃ指出“由４节的

商定理，系数

Ａμ，ν ＝Ａμ，ν－Γα
μνＡα

为一张量。我们可以很容易

地直接验证：在坐标变换下

次系数的确按张量而变换”，
并继 而 引 出 式（１１．１）所 示

“协变导数”定义的时候，其

实，至今任何一本微分几何

著述都没有给出不同曲线坐

标系之间的变换关系式。该

关系式远比原始定义式要复

杂，也 没 有 任 何 存 在 意 义。
因此，姑且不说Ｄｉｒａｃ不够诚

实，起码也像他将量子力学

基本关系式的推导称为“有

趣游戏”那样，缺乏科学研究

必需的严肃精神。

１６．５．１１Ａ　梯度算子的“客观性”基础与弯曲空间“协变微分”的重新构造

张量，以及作为张量中两种最简单形式的标量和矢量，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其客观性。或者说，张量与某

一种客观存在的“几何实在或者物理实在”构成逻辑对应，必然也必须表现为独立于坐标系不同人为选择的

不变性特征。如果某一个“物理实在”真实分布在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那么，该物理实在分布的梯度场相应构

成对该物理实在空间不均匀化程度的一种完整描述，并且，这样一种描述同样必须是“客观”的，不因为人们

选择的坐标系是正交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坐标系，还是协交的、存在于整个几何空间中的仿射坐标系，还是坐标方向处

处都处于变化中的曲线坐标系而出现本质差异。数学描述具体使用的工具形形色色，但是，不同形式表述必

须始终逻辑同一于被描述的物理实在，这正是张量作为一种数学量得以存在的本质意义和重大价值所在；与

此同时，对于诸如作为构造现代微分几何基础的“向量平移”这样一种“并非仅仅相差一阶小量”的纯粹人为

操作，它不仅仅破坏了张量得以存在的全部基础及其本质内涵，而且对于以捍卫“逻辑自洽性”为根本目标的

数学而言，这种想当然的杜撰失去任何存在意义，以此为基础的后续推导只能将数学引入彻底悖谬之中。
此处仅仅以向量场为例，分析用以完整刻画“场分布不均匀性特征”的“梯度算子”真实蕴涵的“客观性”

本质。并且，考虑到该命题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包括数学家在内的研究者在数学理念上长期存在的认识不

当，分别按照下述三个不同的子命题进行简单讨论。

１．梯度算子的形式定义

人们熟知，数学上的梯度算子或者通常所说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算子的基本定义为

∶（ｘ）ｘ＝ｘ


０
ｅｉ 

ｘｉ ＝ｅｉ

ｘｉ

∶ｅｉ ＝ ｒ
ｘｉ

　ｅｉ ＝ ｒ
ｘｉ　ｅｉ·ｅｉ ＝１　（ｉ＝１，２，３）　　（１６．５．１５ａ）

在这个定义式中，同样使用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求和约定，并且，由于坐标系的一般性，式中的基向量ｅ通常不具单位

长度，属于曲面坐标系的自然基向量。此外，注意到正如函数的导数虽然用以表示函数的变化特征，但是它

必须仅仅定义在自变量的某一个“确定点”处，场的梯度算子同样需要定义在几何域的某一个“确定空间点

ｘ”处，本质上对应于一个梯度算子场。只不过考虑到书写形式的简单，在不至于出现理解混淆的时候，往往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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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显式”地表示该梯度算子自身具有的“场”特征。
因此，在讨论梯度算子是否具有独立于坐标系选择的不变性时，可以只考虑不同坐标系（包括曲线坐标

系在内）在同一点处基矢量以及坐标之间变化。也就是说，对于张量场所定义的３维几何空间中的一个确定

点，相应存在

ｅｉ′ ＝Ａｉ
ｉ′ｅｉ　ｅｉ ＝Ａｉ′

ｉｅｉ′Ａｉ
ｉ′Ａｊ′

ｉ ＝δｊ′
ｉ′　Ａｉ′

ｉＡｊ
ｉ′ ＝δｊ

ｉ

而

ｘ＝ｘｉｅｉ ＝ｘｉ′ｅｉ′ｘｉ′ ＝Ａｉ′
ｉｘｉ　ｘｉ ＝Ａｉ

ｉ′ｘｉ′

以及

ｅｋ′ ＝ ｅｉ′×ｅｊ′

ｅｋ′·（ｅｉ′×ｅｊ′）＝ １
Ａｋ

ｋ′
ｅｋ

故而

 ＝ｅｉ′ 
ｘｉ′ ＝ １

Ａｉ
ｉ′
ｅｉ 

Ａｉ′
ｉｘｉ ＝ｅｉ 

ｘｉ （１６．５．１５ｂ）

该结论明确告诉人们：即使对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的一般曲线坐标系，梯度运算仍然与具体使用的坐标系无

关；等价地说，梯度算子是一个“矢量性”的不变量微分算子，独立于坐标系的人为选择。
显然，上述关于“梯度算子不变性”的证明十分简单，然而经典理论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恰恰在于：至今为

止的所有相关陈述中，人们忽略和忘记了“场分析”中这个最基本算子自身蕴涵的“不变性”内涵。数学表述

所显示与坐标系选择无关的不变性，本质地渊源于被描述物理实在自身具有的客观性。或者说，正因为梯度

这个不变性微分算子自身被赋予的“客观性”基础，它才可能尽管随着使用坐标系的不同相应呈现不同的形

式表述，却能够始终保持逻辑相容。但是，由于西方科学世界长期以来形成的简单形而上学思维习惯，往往

总是把某一个只能条件存在的形式表述无限真理化，甚至置于被描述的特定物质对象之上。正因为此，才会

出现像Ｄｉｒａｃ著述所述的那种逻辑上完全被颠倒了的“推理”过程：“考虑到方程（３．５）所示的变换

Ａμ′ ＝Ａρｘρ，μ′

因而

Ａμ′，ν′＝ （Ａρｘρ，μ′），ν′

＝Ａρ，σｘσ，ν′ｘρ，μ′＋Ａρｘρ，μ′ν′

应该被称为非张量。”事实上，对于一个特定几何量，如果它在不同坐标系之间存在某种确定的变换关系，那

么，这种关系只能根本依赖该几何量自身的客观存在，并且，还因为坐标系自身性质的不同而使得相关变换

关系式发生某种形式的变化。
当然，仍然可以对梯度场进一步作梯度运算，即相应存在如何刻画“梯度场自身的不均匀性”问题，此时


ｄｅｆ

ｅｉ 
ｘｉ ｅｊ 

ｘ（ ）ｊ ≠ｅｉｅｊ ２

ｘｉｘｊ （１６．５．１６ａ）

在这个关于两重梯度的定义式中，不能将先后出现在定义式中的两组基矢量ｅｉ，ｅｊ 同时视为定义在空间“一点

处”的恒定基矢量。这是因为在第二次梯度运算中，人们需要考察的正是处于变化之中第一次梯度运算所构

造的梯度场。因此，在使用基矢量“显式”地表示双梯度算子时，不能随意交换基矢量以及微分算子的次序。
但是，需要重视上述算子“”的整体性意义，例如向量场梯度的梯度场Ａ本质上是一个整体。或

者说，如果注意到上述定义式中的指标ｉ，ｊ都是求和指标，即通常所说的“哑标”，因此，无需也不能特别强调

此处所指出形式意义上的不可交换性。相反，始终存在等价性定义


ｄｅｆ

ｅｉ 
ｘｉ ｅｊ 

ｘ（ ）ｊ ＝ｅｊ 
ｘｊ ｅｉ 

ｘ（ ）ｉ （１６．５．１６ｂ）

同样，由于西方科学世界一种简单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长期形成仅仅注重数学表述本身的“表观”形式，而

缺乏对数学表述“整体意义”或者“完整内涵”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导致在对所谓Ｒｉｅｍａｎｎ张量的不当定义。

２．梯度算子的具体表述形式

与梯度算子本身必须被限定在某一个“确定”空间点不同，被该微分算子作用的函数或者场则处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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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变化之中。因此，此处仅仅以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的某向量场Ａ为例，其梯度场为

Ａ＝ｅｉ 
ｘｉＡ＝ｅｉ 

ｘｉ（ａｊｅｊ）　 ∈Ｒ３ （１６．５．１７ａ）

如果人们使用的是可以定义于整个空间域之中的“仿射”坐标系，此时由于基矢量ｅ始终保持不变，可以从微

分运算号中作为常向量提出来，梯度场相应存在简单形式

Ａ＝ｅｉｅｊａｊ

ｘｉ ∈Ａｆｆｉｎ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１６．５．１７ｂ）

与其不同，如果使用的是曲线坐标系，这种情况下不仅仅向量函数Ａ的系数ａｊ，而且与其对应的基矢量ｅｊ，它

们都同时处于变化之中。但是，仍然只需要根据具有一般意义的微分运算法则，相应存在

Ａ＝ｅｉｅｊａｊ

ｘｉ＋ａｊｅｉｅｊ

ｘｉ （１６．５．１７ｃ）

并且，可以将其视为涵盖式（１６．５．１５ｂ），与初始定义式（１６．５．１５ａ）保持严格逻辑相容，被赋予更一般意义的

普遍关系式。此时，仅仅需要借助简单几何运算（参见任何一本“微分几何”或者“张量分析”的著述），就可以

导得Ｄｉｒａｃ著述中式（１１．１）所示向量场梯度场的分量表述形式，即

Ａ∶Ａμ：ν ＝Ａμ，ν－Γα
μνＡα　 ∈Ｃｕｒｖｉ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 （１６．５．１７ｄ）

式中出现的变换系数Γα
μν，即人们通常所说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仅仅决定于实际使用的曲线坐标系。显然，此

处所有的一切推理都是“自然”的，在所有陈述之间保持严格逻辑相容，无需、当然也根本不允许像现代微分

几何那样，在逻辑推理过程中随意添加任何人为假设。

３．定义于２维曲面上的向量分析

对于式（１６．５．１７）所定义向量场的梯度场Ａ，作为该数学表述的逻辑主体是定义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Ｒ３

中作为客观量而存在向量场Ａ∈Ｒ３ 的前提存在。此时，如果该向量场还被限制在该３维空间中的一个２维

曲面上，或者直接将其称为２维Ｒｉｅｍａｎｎ曲面Ｍ２，即

Ａ（ｘ）∶ｘ∈Ｍ２　Ｍ２ Ｒ３ （１６．５．１８ａ）

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逻辑前提是：定义在该曲面之上的向量场Ａ（ｘ）作为一个“有向线段”分布，除了该

线段的始点ｘ限定在曲面Ｍ２ 之上以外，定义在“整个”曲面之上的“向量场”本质上仍然是属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

间Ｒ３中的向量场，即

Ａ（ｘ）∈Ｒ３ ∩Ａ（ｘ）Ｍ２∶ｘ∈Ｍ２ （１６．５．１８ｂ）

否则，如果必须要将作为“有向线段”的向量分布Ａ（ｘ）严格限制在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Ｒ３ 的２维子空间 Ｍ２ 之

中，必然相应存在

Ａ（ｘ）∈Ｍ２｜→Ｍ２ Ｒ２ ∩ 
－
Ｍ２∶Ａ（ｘ）∈Ｍ２

也就是说，要使得某“直线段”包容在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的２维子空间Ｍ２中，该子空间必须是２维平直空间的子

空间，从而对“Ｍ２ 是非平直空间”的逻辑前提构成了逻辑否定。事实上，既然２维子空间 Ｍ２ 必须是弯曲的，
那么，根本不可能存在隶属于该弯曲空间之中的任何作为“有向直线段”的向量。否则，该子空间就不是弯曲

子空间。当然，这也是目前的微分几何不得不引入“切空间”概念，并且将向量定义在曲面的“切空间”之内的

缘故。但是，曲面上不同点处的切空间与曲面本身，它们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几何概念。
考虑３维几何空间中某一个任意给定曲面

ｒ＝ｒ（ｕ，ｖ）ｒ＝ｒ（ｘ１，ｘ２） （Ｓｕｒｆａｃｅ１）
式中ｕ，ｖ或者ｘ１，ｘ２ 为曲面上的两个独立坐标。显然，相应存在属于该给定曲面的一组确定向量

ｒ１＝ ｒ
ｘ１，　ｒ２＝ ｒ

ｘ２，　ｎ＝ｒ１×ｒ２

槡ｇ
∶槡ｇ＝｜ｒ１×ｒ２｜＝ ＥＧ－Ｆ槡 ２ （Ｓｕｒｆａｃｅ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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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讨论某一个通常称作定义于２维曲面上的向量场Ａ（ｘ），并且希望进而探讨该向量场在给定空间中的

变化特征时，该向量场除了起点ｘ被严格限制在曲面Ｍ２上，或者说向量场Ａ（ｘ）的自变量ｘ需要相应满足上

述曲面方程以外，在本质内涵或者形式逻辑上都必须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的“向量场分析”严格保持一致。
如果无法保证相关分析始终逻辑相容，也就不成其为数学了。因此，对于曲面上某一个给定的向量场Ａ（ｘ），
同样可以将上述属于曲面的基本矢量视为一组确定的基矢量，相应存在如下形式的分量表述：

Ａ（ｘ）＝Ａ１ｒ１＋Ａ２ｒ２＋Ａｎｎ
式中，作为向量场Ａ（ｘ）自变量的空间点ｘ需要满足给定曲面的约束方程。由于随着ｘ在曲面上的移动，基矢

量处于变化之中。因此，对照式（１６．５．１７）关于向量场Ａ（ｘ）梯度场Ａ的最初定义，即

Ａ＝ｅｉｅｊａｊ

ｘｉ＋ａｊｅｉｅｊ

ｘｉ

需要首先考虑“曲面上基矢量”的变化规律。根据建立在“实体论”上微分几何中的曲面基本方程，即微分几

何中通常所述的Ｇａｕｓｓ方程和 Ｗｅｉｎｇａｒｔｅｎ方程

ｒｉｊ ＝Γｋ
ｉｊｒｋ＋Ｌｉｊｎ

ｎｉ ＝－Ｌｉｋｇｋｊｒ｛
ｊ

　ｉ，ｊ＝１，２ （Ｓｕｒｆａｃｅ３）

于是，将“曲面论”中的这个基本方程代入向量场梯度场的原始定义式中，得

Ａ（ｘ）＝ｒｊｒｉ（Ａｉ，ｊ－Γｉｊ
αＡα）＋ｎｎＡｎ，ｎ－ｒβｒα（ＬβｋｇｋαＡｎ）

　　　　　　　ｉ，ｊ＝１，２　ｘ∈Ｍ２　Ａ（ｘ）∈Ｒ３　ｎ＝ｒ１×ｒ２

槡ｇ
在这个数学表述中，除了向量场的自变量ｘ被严格限制在曲面Ｍ２ 上之外，仍然完全“逻辑相容”于式（１６．５．
１７ａ）针对梯度算子所作的原始定义。因此，可以作为曲面上向量分析的基础。

事实上，通常总假设在曲面Ｍ２上所给定的向量场Ａ（ｘ）只是曲面上确定点的函数，随着曲面上点ｘ的位

置确定而得以唯一确定，即相应存在

Ａ（ｘ）＝Ａ１ｒ１＋Ａ２ｒ２＋Ａｎｎ
＝Ａ（ｕ，ｖ）＝Ａ（ｘ１，ｘ２）

那么，给定曲面上向量场的梯度还可以表示为较为简单的形式

Ａ（ｘ）＝ｒｊｒｉ（Ａｉ，ｊ－Γｉｊ
αＡα）－ｒｊｒｉ（ＬｊｋｇｋｉＡｎ）

　　　　　ｉ，ｊ＝１，２　ｘ∈Ｍ２　Ａ（ｘ）∈Ｒ３
（１６．５．１８ｃ）

此时，不仅仅曲面上向量场Ａ（ｘ）所在的位置ｘ，而且本质上作为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Ｒ３ 中的向量场Ａ（ｘ）本身，它

们都只有两个可以“独立”变化的自变量。
此外，在某一个特定问题中，如果还确信所讨论曲面确定点ｘ点处的向量Ａ（ｘ）不存在法向分量，即

Ａｎ（ｘ）＝ｎ·Ａ（ｘ）＝０
ｘ∈Ｍ２Ａ（ｘ）∈Ｔ（ｘ）∶Ｔ（ｘ）Ｒ３ ∩Ｔ（ｘ）Ｍ２

上面所定义的梯度场还可以进一步变化为

Ａ（ｘ）＝ｒｊｒｉ（Ａｉ，ｊ－Γｉｊ
αＡα）

　　　ｉ，ｊ＝１，２　ｘ∈Ｍ２　Ａ（ｘ）∈Ｔ（ｘ）∶Ｔ（ｘ）Ｒ３ ∩Ｔ（ｘ）Ｍ２
（１６．５．１８ｄ）

并且，当整个曲面上的向量场都同时满足这个条件时，相应形成一个属于曲面切平面上向量场的一种“形式

上具有自封闭性”的陈述体系。不难发现，仅仅在这种特定情况下，如果与经典理论的相关表述相比，即

Ａμ：ν ＝Ａμ，ν－Γα
μνＡα （Ｄｉｒａｃ１０．１）

才可能取得“数学表述形式”上的一致性。但是，对于两种表面上一致形式定义的实际数学内涵存在本质差

异，此处只是一般梯度算子在若干特定条件下的逻辑推论，而在通常的微分几何中，却是根据“曲面上Ｌｅ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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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ｖｉｔａ向量平移”这个纯粹人为约定而构造的一种“无条件”形式定义①。
但是，无论着眼于具体的逻辑推理过程，还是从基本的数学理念考虑，两种表述之间都存在重大的差异。
首先，在此处的整个推理过程中，没有添加任何人为假设，全部分析严格属于“客观性分析”和“演绎逻

辑”的范畴。之所以出现彼此不同的结果，完全渊源于曲面上最初给定向量场Ａ（ｘ）的定义域以及自身性质的

不同。因此，推导过程中，无需也根本不允许出现通过人为杜撰的“绝对微分”概念或者“向量平移”方法，将并

不处于切平面之中的向量强行拉入到切平面这样一种无理状况的存在。而且，更为本质的是：任何曲面的

“弯曲”特征，只可能在能够包容它的平直空间之中才可能“真实”地得以表现；如果没有平直空间的背景基

础，甚至无法谈论“弯曲空间”自身的存在。因此，试图在为形形色色“人为约定”提供合法基础上，将某一个弯

曲曲面与其赖以生存的平直空间强行分割开来，充分表现了许多世纪以来西方科学世界长期养成“孤立、静

止、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简单思维习惯。当然，由于他们的简单意愿违背了物质世界客观蕴涵的“整体、独立、
自为和相互依存”的本质特征，这些一厢情愿和过分简单的思维模式，最终必然使得包括数学在内的整个自

然科学陷入形形色色的逻辑悖论之中。而且，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无论人们面对的是哪一种特殊情况，曲

面上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都不可能仅仅依赖曲面论中的第一类基本量加以逻辑定义。与其对应，针对曲面向量

场分析中的向量场，与该弯曲曲面一样只能本质地存在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几何空间之中。当然，此处引入的梯度

算子本身，同样被赋予一种“整体性”意义，相应只能严格定义于３维几何空间之中，只能逻辑地隶属于“３
维Ｅｕｃｌｉｄ几何空间向量场分析”的范畴。事实上，人们始终可以相信：在推理过程中如果随意添加任何人为

假设，已经不成为逻辑推理，而只是另一个表现某种“主观意志”的独立命题。
考虑到协变微分在微分几何中具有的基础性地位，此处不妨再严格遵循“从一般性陈述到特殊性陈述”

这样一种真正吻合于“演绎逻辑”本质的合法推理过程，重新考察上述推导过程的基本思想，继而较为准确地

了解和认识不同相关结论得以存在的条件和逻辑。
首先，与平面可以构成向量空间中一个自闭的真子空间不同，曲面、曲面不同点处的切平面、切平面上的

向量，都只可能在３维平直空间的背景下存在。因此，用以表现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向量场不均匀性，并且因而

或者必须被赋予“客观性”意义，为式（１６．５．１５）所定义的梯度算子

（ｘ）
ｄｅｆ

ｅｉ 
ｘｉ ＝ｅｉ


ｘｉ

∶ｅｉ ＝ ｒ
ｘｉ

　ｅｉ ＝ ｒ
ｘｉ　ｅｉ·ｅｉ ＝１（ｉ＝１，２，３）∈Ｒ３

成为包括曲面上向量场在内的全部向量分析的共同基础。
但是，此处需要考虑的是曲面上的向量场Ａ（ｘ）问题。这意味着对向量场自变量的定义域构造了一个约

束，即

Ａ（ｘ）∶ｘ∈Ｒ３ →ｘ∈Ｍ２　Ｍ２ Ｒ３ ∩Ａ（ｘ）∈Ｒ３

与其对应，同样存在一个数学上通常所说，作用在“梯度算子”上的“约束”映射。或者说，与向量场自变量ｘ定

义域所构造的约束严格对应，作为“像”函数的向量场梯度场Ａ相应存在

ｘ∈Ｒ３→ｘ∈Ｍ２

｜→
Ａ（ｘ）∶Ａｉ；ｊ（ｉ，ｊ＝１，２，３）→？∶Ａ（ｘ）∶Ａｉ；ｊ（ｉ，ｊ＝１，２）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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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在现代微分几何中，一个人们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的问题在于：尽管在推论曲面上向量场Ａ（ｘ）在某一“特定点

ｘ”处的梯度场Ａ时，允许对该向量场在该点处的性态做出某种前提性认定，使其仅仅成为定义在该点处切平面上的

向量，从而相应存在与目前微分几何中“协变导数”形式上完全一致的定义。但是，如果在曲面上的向量场能够满足连

续可微条件或者向量场自身存在连续梯度场的前提下，对于曲面上某一个特定点处所构造的前提性约定，即将该点处

的向量严格限定在该点切平面上的纯粹人为认定，是否总能够为该曲面上的其他所有点处的向量场所满足呢？在节

１６．５．１２Ａ关于“空间平坦条件”的补充论述中将给出否定性的证明。事实上，当１９～２０世纪的西方数学家面对数学基

础的一系列矛盾无力解决，最终只能放纵“约定论”，期望根据“形形色色、层出不穷的人为认定”拼凑出某一个陈述系统

的时候，他们也根本没有能力或者以一种完全自欺的方式以为无需讨论所有的这些人为约定前提是否逻辑相容的问

题，以至于最终只能出现同样自始至终充满矛盾和悖论约定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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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式（１６．５．１６ｃ）所示的梯度表述

Ａ（ｘ）＝ｒｊｒｉ（Ａｉ，ｊ－Γｉｊ
αＡα）－ｒｊｒｉ（ＬｊｋｇｋｉＡｎ）

　　　　　ｉ，ｊ＝１，２　ｘ∈Ｍ２　Ａ（ｘ）∈Ｒ３

正是这个“约束映射”的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需也不能像最初“实体论”所做的那样，通过引入“绝对微

分”以及“ＬｅｖｉＣｉｖｉｔａ向量平移”这样一些人为杜撰出来的概念，构造曲面上向量场梯度的形式定义。
继而，再对向量场自身做出某种制约，即如果曲面上的向量场Ａ（ｘ）到处不存在法向分量，或者只存在切

向分量，即

Ａ（ｘ）∶ｘ∈Ｒ３ →ｘ∈Ｍ２　Ｍ２ Ｒ３ ∩ｎ·Ａ＝０Ａ（ｘ）∈Ｔ（ｘ）〈〈Ｍ２

当然，就梯度算子而言，被其作用的向量场应该被视为“泛函数”的“自变量”，因此，相关的约束映射为

ｘ∈Ｒ３ →ｘ∈Ｍ２∩Ａ（ｘ）∈Ｒ３ →Ａ（ｘ）∈Ｔ（ｘ）

｜→
Ａ（ｘ）∶Ａｉ；ｊ（ｉ，ｊ＝１，２，３）→？∶Ａ（ｘ）∶Ａｉ；ｊ（ｉ，ｊ＝１，２）

（Ｂ）

仅仅在这种情况下，式（１６．５．１６ｄ）给出的结果

Ａ（ｘ）＝ｒｊｒｉ（Ａｉ，ｊ－Γｉｊ
αＡα）

　　ｉ，ｊ＝１，２　ｘ∈Ｍ２　Ａ（ｘ）∈Ｔ（ｘ）∶Ｔ（ｘ）Ｒ３ ∩Ｔ（ｘ）Ｍ２

才成立①。
将“数学推导”的合理性全部寄托于不断添加“人为约定”上，即使像 Ｈｉｌｂｅｒｔ所主张的那样，允许将这些

人为约定称为“公理化假设”，但是，这些无非只是带给人们一种心里上慰藉而已。因此，如果说Ｌａｎｄａｕ公然

把“数学严谨性”称为自欺欺人，那么，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公理化思想其实才是整个２０世纪自然科学研究中最为可怕

和最具欺骗性的自欺欺人。

１６．５．１１Ｂ　流形上协变微分与联络的“约定论”本质及其必然隐含的逻辑悖论

整个现代微分几何本质上都是“约定论”的。作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准则，任何严肃的科学工

作者都熟知，逻辑推理永远不能给出比逻辑前提更多的东西。因此，对于自然科学中的任何一个“推理”过

程，一旦允许在这个过程中补充“独立”约定，那么，由此得到的推论本质上已经相异于最初给定的命题，甚至

往往会对某些最初的判断构成彻底否定。也就是说，任何允许补充人为假设的“推理”过程，根本不属于“演

绎逻辑”的范畴。或者可以这样说，建立在“约定论”上的陈述系统，本质上只是根据某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某

种共同兴趣或者信仰，相应构造的某种语言规范。于是，如果某一种语言规范自身逻辑相容，或者不存在像

Ｃａｎｔｏｒ集合论中隐含的逻辑悖论，这样的语言规范则可以存在。并且，相应制订出来的语言规范如果还具有

或者预示着某种重大应用价值，这样的规范则是成功的。
反过来，如果某一个语言规范破坏了某些更为基本的“一般”规范，通俗地讲则是不合乎常理，乃至提出

的“约定”自身实际上处于逻辑自悖之中，那么，这种语言规范将成为完全失败的规范。
可以确信：任何合理存在的规范，必须是可解释的、自然的，甚至不妨说是质朴的，最终必然容易为人们

接受的。对于自然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守的“可解释性”原则，它的本质内涵在于也仅仅在于逻辑相容性。
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严格逻辑相容、符合常理，所以任何合理的科学陈述必然容易为人们理解和

接受。只有那些缺乏逻辑和违背常理的约定，才可能使人们觉得神妙莫测和难以理喻；与此同时，违背常理

的约定者最终必然拒绝一切以“逻辑自洽性”原则为准绳的科学批判，需要凭借他们特别乐于称道的“宗教情

结”让无知者继续顶礼膜拜他们形形色色违背常理的约定。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① 事实上，数理方程理论中关于双旋度Ｐｏｉｓｓｏｎ方程的第一类积分经典表述、笔者为该方程重新构造的第二类积分表述乃

至针对“向量场求散求旋‘逆’命题”所做的分析，都隐含或者一再使用了此处所构造梯度算子的概念。因此，式（１６．５．
１６ｃ）所述，但是为现代微分几何所忽视的形式定义，恰恰具有实际应用价值。要求曲面上的向量分布仅仅存在“切向”
分量，无疑是一个过分苛刻甚至相当无理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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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无以穷尽的“物质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中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人类不可避免地需要不断做出补

充“约定”，从而能够对这些“物理实在”相应做出某种恰当的描述。当然，也正是为了人类构造的自然科学体

系能够与其针对物质世界做出的描述始终处于逻辑相容之中，需要对“约定”做出规范和限制，并且同样需要

对目前主要由西方科学世界做出的种种约定是否合理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事实上，现代微分几何的全部要害，正是这个陈述系统的“约定论”基础所隐含的种种不合理“前提约定”

的问题。其中，流形上的“联络”以及由其相应构造出来的“协变微分”概念，属于支撑这个陈述系统赖以存在

的两个最基本理念。但是，正如前面针对弯曲空间中微分算子重新构造所作分析指出的那样：经典理论通常

使用“协变微分”算子的定义，仅仅属于“单称性”或者“条件存在”的定义式，相应不具普适性意义。因此，以这

个形式定义作为整个微分几何的分析基础，必然导致相关分析的整体失效。本来，从针对任何命题的“否定

性”论证结构考虑，即使某一种否定性证明仅仅具有“单称性”意义，但是，任何一个“单称性否定”本质上已经

足以对原命题构成“彻底”的逻辑否定，根本无需再添加任何进一步的补充陈述。当然，这实际上只是Ｐｏｐｐｅｒ
“证伪学说”蕴涵的本质内涵。

然而，不仅仅考虑到某些微分几何研究者对这个否定性证明的有效性提出了否定性意见，指出“现代微

分几何”早已完成对流形上“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联络”以及相应构造的“协变微分”的证明，此外，还需要对“证伪学说”
的有效性再次提供一种证明实例。这样，似乎仍然有一种必要，需要对于这个涉及整个现代微分几何存在基

础的基本概念的合理性问题再次进行分析。
在进行相关的具体分析以前，值得大致浏览和理解现代微分几何著述对于这个基础概念的存在意义和

基本特征所作的大概诠释和分析。
“从Ｒｉｅｍａｎｎ几何的发展过程，以及Ｒｉｅｍａｎｎ几何在各个数学分支中的应用来看，联络的概念处于中心

位置。在流形给定微分结构以后，微分流形上的切向量、切空间和光滑向量场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所涉

及的是微分流形上的光滑函数，以及光滑函数的导数。若要在微分流形上进一步应用微分手段，必须能够对

光滑的切向量场求微分。
然而，微分流形的光滑结构本身并未提供对光滑切向量求导的手段。对光滑切向量场求导本身是‘加

在’光滑流形上的一种新的结构，这种结构就是所谓联络。
有幸的是，在Ｒｉｅｍａｎｎ流形上存在一种‘自然’的特殊联络，称为Ｒｉｅｍａｎｎ联络或ＬｅｖｉＣｉｖｉｔａ联络，它是

被Ｒｉｅｍａｎｎ结构（Ｒｉｅｍａｎｎ量度）唯一确定的。”①

首先，仍然需要再次指出：在现代微分几何中，作为一个人为认定前提，光滑流形对应于流形上的函数必

须满足“任意阶可微”的条件。显然，这个人为认定无疑过分苛刻，严重相悖于“充满复杂性和充满差异”的物

质世界。问题在于，在２０世纪“物理学几何化浪潮”中，由于并不仅仅将微分几何单纯视为某一种纯粹的“抽

象思维”结构，那么，人们不能无视只能建立在“任意阶可微”基础上的微分流形与真实物质世界之间的根本

差异。
其次，需要注意引文中的第二段陈述，即“微分流形的光滑结构本身并未提供对光滑切向量求导的手段。

对光滑切向量场求导本身是‘加在’光滑流形上的一种新的结构，这种结构就是所谓联络。”它明确告诉人们

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尽管按照著者的本来意思，这个基本事实只是在“一般”情况下才会出现）：在微分几何

中，联络并不逻辑地隶属于一个给定的微分流形，它只是研究者后来“追加”或者“配置”到微分流形上的。因

此，所谓流形上的“联络”，其实只是不同研究者相应做出的不同“人为认定”而已，本质上不具任何“客观性”以

及相应的“确定性”意义。当然，这也是目前的微分几何，存在形形色色的彼此处于逻辑相悖中的联络的缘故。
任何自然科学研究者都知道：如果将相关分析仅仅建立在纯粹人为约定之上，而且，不同约定之间还存

在巨大差异，以至于科学陈述最终失去期待的“确定性”意义，那么，类似这样的陈述原则上毫无意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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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引用的陈述摘自文献［９］。尽管相关陈述应该能够视为属于现代微分几何的一般理念，但是，如果仅仅局限在经典

理论的习惯认识框架以内，此处关于联络的陈述仍然相当深刻，实际上较为“客观”地揭示了现代微分几何的整个思维

基础。文中的小括号系笔者引用时所加，只是希望读者予以格外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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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为了对针对联络做出的形形色色人为约定，起码能够提供一种“心理”上的依据，书写该段引文的著者指

出了一个被其称为“有幸的是”的事实：在Ｒｉｅｍａｎｎ流形上存在一种‘自然’的特殊联络，称为Ｒｉｅｍａｎｎ联络或

Ｌｅｖｉ－Ｃｉｖｉｔａ联络，它是被Ｒｉｅｍａｎｎ结构（Ｒｉｅｍａｎｎ量度）唯一确定的。显然，此处所述“自然”的意义根本内涵

无非在于：在这个特定情况下，联络的导出不是根据“约定论”做出的随意假设，而的确成为被赋予 Ｒｉｅｍａｎｎ
量度的Ｒｉｅｍａｎｎ空间的逻辑推论。于是，尽管不能根本改变“约定论”实际处于“无理由”的“无理”状况，但

是，如果在这个特定情况下能够真的被视为一种“自然”的合理存在，那么，这种存在“个性”特征中的形式一

致性，最少为微分几何中普遍存在的“形式模仿”提供了一种“情感”基础。
然而，除了与任何“个别”的否定性证明能够构造“整体”性否定相反，无法由“个性”特征简单延拓为普遍

的“共性”以外，这个长期以来被人们当作合理陈述的个性陈述仍然属于一个不真实的陈述。当然，在逻辑

上，也仅仅于此，才可能与前面构造的否定性证明严格保持一致。
显然，对于整个现代微分几何而言，流形上的“联络”或者“协变导数”具有基础性意义。因此，值得在此处

较为完整地引用现代微分几何的相关分析，重新考察 Ｒｉｅｍａｎｎ量度到底是如何“自然”地赋予流形以“联络”
这样一个附加结构的①。

“光滑结构使我们能够在微分流形上定义光滑函数，进而建立相应的微积分理论，并使之成为有效的研

究工具。特别地，对于光滑流形Ｍ 上的任意一个光滑函数ｆ，其微分ｄｆ是有意义的。按定义，在Ｍ 上的任意

一点ｐ，ｄｆ（ｐ）是切空间ＴｐＭ 上的一个线性函数，使得

［ｄｆ（ｐ）］（ｖ）＝ｖ（ｆ）　ｖ∈ＴｐＭ
在直观上，微分ｄｆ仍然是函数ｆ 在‘无限接近的’两点的函数之差。［１］

若设光滑曲线γ∶（－ε，ε）→Ｍ 满足条件

γ（０）＝ｐ　γ′（０）＝ｖ
则有

［ｄｆ（ｐ）］（ｖ）＝ｖ（ｆ）＝ｄ（ｆγ）
ｄｔ ｜ｔ＝０ ＝ｌｉｍ

ｔ→０

ｆ（γ（ｔ））－ｆ（ｐ）
ｔ

由此可见，当｜ｔ｜充分小时

ｆ（γ（ｔ））－ｆ（ｐ）＝ｔ·［ｄｆ（ｐ）］（ｖ）＋ｏ（ｔ２）
其中，ｏ（ｔ２）是指ｔ的二阶无穷小量。［２］

假定Ｘ 是光滑流形Ｍ 上的一个光滑切向量场，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对切向量场能否进行微分？如何求

它们的微分？［３］

我们知道，如果Ｍ 是Ｅｕｃｌｉｄ空间Ｒｎ，那么，沿光滑曲线γ（ｔ）定义的切向量场Ｘ（ｔ）可以表示为ｎ个分量的

函数

Ｘ（ｔ）＝ ［Ｘ１（ｔ），…，Ｘｎ（ｔ）］
它的导数为

ｄＸ（ｔ）
ｄｔ ＝ｌｉｍ

Δｔ→０

Ｘ（ｔ＋Δｔ）－Ｘ（ｔ）
Δｔ ＝ ｄＸ１（ｔ）

ｄｔ
，…，ｄＸ

ｎ（ｔ）
ｄ（ ）ｔ

然而，对于一般的光滑流形 Ｍ 来说，由于Ｘ（ｔ＋Δｔ）与Ｘ（ｔ）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点处的切空间Ｔγ（ｔ＋Δｔ）Ｍ 和

Ｔγ（ｔ）Ｍ，它们不能相减，故上式是没有意义的。有鉴于此，若要引入流形上切向量场的某种‘微分’，必须有一

种确定的方式在Ｔγ（ｔ＋Δｔ）Ｍ 和Ｔγ（ｔ）Ｍ 之间建立同构。一般而言，这相当于除了光滑结构以外在 Ｍ 上再附加

一种结构，即所谓的联络。［４］

不过，对于Ｒｉｅｍａｎｎ流形来说，这种称为联络的附加结构是由其Ｒｉｅｍａｎｎ量度诱导并唯一地确定的。下

面，从犚ｍ＋１中的浸入超曲面着手来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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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只是为了便于进行比较和判断，在以下引文相关陈述的上方，笔者有意添加了用方框表示的数标，从而能够直接与后面

所作分析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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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Ｍ 是一个ｍ 维光滑流形，Ｘ∈犡（Ｍ），ｆ∶Ｍ→犚ｍ＋１是光滑浸入，即 Ｍ 是犚ｍ＋１中的浸入超曲面，相应存

在由犚上的内积在Ｍ 上诱导出一个Ｒｉｅｍａｎｎ量度，记为〈·，·〉。对于任意的点ｐ∈Ｍ，存在点ｐ的局部坐

标系（Ｕ；ｘｉ），使得ｆ｜Ｕ∶Ｕ→犚ｍ＋１是一个嵌入，其局部坐标表示设为

ｙα ＝ｆα（ｘ１，…，ｘｍ）　１≤α≤ｍ＋１
于是，可以把Ｕ 和ｆ（Ｕ）等同起来，同时把切向量场Ｘ｜Ｕ 和ｆ·（Ｘ｜Ｕ）等同起来。如果

Ｘ｜Ｕ ＝Ｘｉ 
ｘｉ

则有

ｆ（Ｘ｜Ｕ）＝Ｘｉｆ

ｘ（ ）ｉ ＝Ｘｉｆα

ｘｉ

ｙα

注意到ｆ（Ｘ｜Ｕ）是在犚ｍ＋１中定义在ｆ（Ｕ）上的切向量场，故微分ｄ（ｆ（Ｘ｜Ｕ））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用Ｎ
表示ｆ（Ｕ）在犚ｍ＋１中的单位法向量场，则在一般情况下，ｄ（ｆ（Ｘ｜Ｕ））不一定与Ｎ 处处正交。换言之，它未必

与ｆ（Ｕ）相切。
为了从ｄ（ｆ（Ｘ｜Ｕ））得到与ｆ（Ｕ）相切的分量，令

Ｄ（ｆ（Ｘ｜Ｕ））＝ （ｄ（ｆ（Ｘ｜Ｕ）））Ｔ ＝ｄ（ｆ（Ｘ｜Ｕ））－〈ｄ（ｆ（Ｘ｜Ｕ（），Ｎ〉Ｎ （Ａ）
其中的上标“Ｔ”表示从犚ｍ＋１到ｆ（Ｕ）在各个切空间上的正交投影。直接计算可以得到

ｄ（ｆ（Ｘ｜Ｕ））＝ｄＸｉｆ

ｘ（ ）ｉ ＋Ｘｉｄｆ


ｘ（ ）（ ）ｉ

＝ｄＸｉｆ

ｘ（ ）ｉ ＋ＸｉｄｘＪ ２ｆα

ｘｉｘｊ

ｙα

（Ｂ）

由于

２ｆα

ｘｉｘｊ·

ｙα

是在犚ｍ＋１中沿ｆ（Ｕ）定义的向量场，故可设

２ｆα

ｘｉｘｊ

ｙα ＝Γｋ

ｉｊｆ

ｘ（ ）ｋ ＋ｂｉｊＮ （Ｃ）

其中右端的第一项是该向量场的切分量，将上式两端与ｆ

ｘ（ ）ｌ 作内积，得到

∑
ｍ＋１

α＝１

２ｆα

ｘｉｘｊ

ｙα＝ 〈２ｆα

ｘｉｘｊ

ｙα，

ｆβ

ｘｌ

ｙβ〉

＝Γｋ
ｉｊ〈ｆ


ｘ（ ）ｋ ，ｆ


ｘ（ ）ｌ 〉＝Γｋ

ｉｊｇｋｌ

（Ｄ）

其中

ｇｉｊ ＝ 〈ｆ

ｘ（ ）ｋ ，ｆ


ｘ（ ）ｌ 〉＝∑

ｍ＋１

α＝１

ｆα

ｘｉ
ｆα

ｘｊ （Ｅ）

是犚ｍ＋１的内积通过浸入ｆ在Ｕ 上诱导的Ｒｉｅｍａｎｎ度量的分量。
对该分量表述求偏导数，同时利用式（Ｄ）可以得到

∑
ｍ＋１

α＝１

２ｆα

ｘｉｘｊ

ｙα＝ 〈２ｆα

ｘｉｘｊ

ｙα，

ｆβ

ｘｌ

ｙβ〉

＝Γｋ
ｉｊ〈ｆ


ｘ（ ）ｋ ，ｆ


ｘ（ ）ｌ 〉＝Γｋ

ｉｊｇｋｌ

由于

Γｋ
ｉｊ＝Γｋ

ｊｉ

从上式可以求出

Γｋ
ｉｊ＝ １

２ｇｋｌ ｇｉｌ

ｘｊ ＋ｇｌｊ

ｘｉ －ｇｉｊ

ｘ（ ）ｌ （Ｆ）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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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ｇｋｌ是度量矩阵（ｇｉｊ）的逆矩阵的元素。

由此可见，函数Γｋ
ｉｊ由诱导度量的分量ｇｉｊ完全确定，叫作Ｒｉｅｍａｎｎ度量ｇ在局部坐标系（Ｕ；ｘｉ） （下 或关于自然

标架场 
ｘ｛ ｝）ｉ 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记号；仅仅为了方便起见，通常也称Γｋ

ｉｊ为度量矩阵 （ｇｉｊ）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记号。［５］

将式（Ｆ）通过式（Ｃ）和式（Ｂ）代回式（Ａ），便可得到

Ｄ（ｆ（Ｘ｜Ｕ））＝ （ｄＸｉ＋ＸＪΓｉ
ｊｋｄｘｋ）ｆ


ｘ（ ）ｉ （Ｇ）

因此，可以定义

Ｄ（ＸＵ）＝ （ｄＸｉ＋ＸＪΓｉ
ｊｋｄｘｋ） 

ｘｉ

＝ Ｘｉ

ｘｋ ＋ＸＪΓｉ
ｊ（ ）ｋ ｄｘｋ  

ｘｉ

（Ｈ）

不难验证，由向量场Ｘ 通过式（Ｇ）定义的切向量场Ｄ（ｆ（Ｘ｜Ｕ））与局部坐标系的选择无关，因而式（Ｈ）的右

端不依赖局部坐标系的选取。
所以，如果令

（ＤＸ）｜Ｕ ＝Ｄ（Ｘ｜Ｕ）
则ＤＸ 在Ｍ 式处处有定义，因而是大范围的定义在Ｍ 上的量。对于Ｘ∈犡（Ｍ），ＤＸ 是光滑流形Ｍ 上以１次

微分式为系数的切向量场，也是以切向量为值的１次微分式，即它是光滑的 （１，１）型张量场。”［５］

笔者的确无法肯定，此处所引用Ｒｉｅｍａｎｎ流形（赋予Ｒｉｅｍａｎｎ度量的流形）上，以其所说的一种“自然（非

约定论）方式”而诱导“联络”的全部推导过程，是否具有为整个微分几何研究者所公认的一种“权威”意义。
此处，只是在承认以上所引用的论证或许具有权威性的前提下，指出由于前提性认识不当，整个论证过

程的始终必然隐含的大量逻辑悖论。
（１）关于“流形上函数微分”引入方式的失当

作为整个推导过程的一种前提性认定基础，引文指出：“对于光滑流形Ｍ 上的任意一个光滑函数ｆ，其微

分ｄｆ是有意义的。按定义，在Ｍ 上的任意一点ｐ，ｄｆ（ｐ）是切空间ＴｐＭ 上的一个线性函数。”但是，这恰恰是

不当的认识前提。
首先，正如节１６．５．７Ｂ关于“几何‘弯曲’与数学表述‘非线性形式’间的逻辑一致性”的相关分析已经指

出的那样，一旦涉及“弯曲”，无论是“曲线坐标系”还是“弯曲曲面”，并且，当使用向量的“分量”表述形式时，一

切相关的形式表述只能表现为一种“非线性”特征。事实上，当“向量空间”与“线性空间”保持本质一致的时

候，不同向量空间只可能借助“线性变换”形成逻辑关联。当然，任何一种“弯曲”，作为对“几何平直”以及“线

性表述”的逻辑否定，相关形式表述必然是非线性的。
实际上，根据该引文式（Ｇ）所述协变微分

Ｄ（ｆ（Ｘ｜Ｕ））＝ ｄＸｉ＋ＸＪΓｉ
ｊｋｄｘ（ ）ｋ ｆ


ｘ（ ）ｉ

由于存在与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相关联的“非线性”项，这样，最终导得的结果已经对最初的假设前提构成逻辑否定。
其次，这个最初认定将函数的微分以一种“人为主观”认定的方式，强制揿入到曲面的切平面上同样是错

误的。事实上，即使作为一个允许任意给定的初始条件，给定点处的向量处于该点处的切平面之中，但是，对

于该点处的任意一个邻点而言，它已经不在邻点处的切平面之中。而且，即使作为一种特例，对于给定封闭曲

面上的向量场而言，曲面上每一个点处的向量仅仅处于该点的切平面之中，但是，作为这些切向量的“整体”，给

人们展现的只能是曲面所浸入平直空间中某一个向量集合。否则，只可能导致“曲面不曲”的结论，相应表现的

仅仅是平面上向量场的特征。与函数本身相比，函数的微分总是小量，但是，根据ＬｅｖｉＣｉｖｉｔａ平移这样一种人为

构造的操作，被舍去的只是与微分“同阶”的小量（参见节１６．６给出的相关证明）。而且，正如一再重申的那样，
一旦将某个人为操作或者人为认定引入到逻辑推理过程之中，便已经失去逻辑推理的全部意义。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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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基于“线性空间泛函分析”的思想，借助切平面ＴｐＭ 中的向量ｖ，引入流形上函数微分ｄｆ的概念

（相应实现把“向量与方向导数”两个本来完全不同的抽象概念等同起来的一种“人为”愿望），即

（ｄｆ（ｐ））（ｖ）＝ｖ（ｆ）　ｖ∈ＴｐＭ
再次表现现代西方科学世界几乎已经完全不在乎“演绎逻辑”必须严格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基本原则，恣

意进行“约定式”的随意推理，而且还充分显示他们“总特别喜好将‘关系’置于被关系所描述的‘客体’之上”这

样一种习惯性形而上学思维之中必然隐含的逻辑倒置。因此，相应存在这样一个致命的问题：由于几何上任

何形式的“弯曲”已经本质地对形式表述的“线性结构”必然构成逻辑否定，根本无法在“弯曲流形”甚至“曲线

坐标系（对应于非线性变换）”上使用此处“泛函分析”所述的“线性”逻辑关联。从另一个角度考虑，由于最终

出现的是“非线性”的“联络”的结果，自然对此处所述“线性假设”的前提构成逻辑否定。于是，这一逻辑悖论

的存在，也同样说明相关的所谓推导过程必然存在逻辑推理的错误。
但是，从“一般”哲学理念甚至一种“平凡、朴素”的思维常识考虑，一个让后人难免百思不解的困惑在于：

为什么不能从“向量分布的梯度场”这样一个“客观量”的基本逻辑内涵出发，进行一种更为理性也相应更为

朴实，当然也能自然避免形形色色逻辑悖论的思考呢？事实上，式（１６．５．１７）针对向量场梯度场的形式定义，
不仅被赋予一般性的形式意义，而且也较为完整地揭示了这个“几何量（客观量）”的本质内涵。因此，不难根

据针对“向量场定义域”所作的“前提性”限制，继而使用纯粹的“演绎逻辑（严格杜绝在推理过程之中添加任

何人为约定）”，相应以一种真正“自然”的方式，并且以尽可能“朴素”的数学语言推导出不同的特定结果。如

果仍然以此处所说２维弯曲流形为例，相应的命题则不过是对一般命题构造的一个“约束”映射，即

Ａ（ｘ）＝ｅｉｅｊａｊ

ｘｉ＋ａｊｅｉｅｊ

ｘｉ　 ∈Ｒ３

｜→
ｘ∈Ｍ２

？＝ Ａ（ｘ）∶　Ａ∈Ｒ３ ∩ｘ∈Ｍ２ Ｒ３

仅仅在此时，一切才可能真正是“演绎”的。当然，也正因为此，所有的结果才可能称为是“自然”的。
并且，人们还可以做出推断：尽管向量场乃至向量场的梯度场具有天然的“线性”结构，但是，如果使用了

一个“弯曲”的度量工具或者被限制在一个“弯曲”的定义域中，相关形式表述的“线性特征”必将自然消失。与

向量场以及向量场梯度场作为一种“客观性”几何量，因此可以也必须具有与坐标系选择无关的“不变性”完

全不同，客观性的任何一种“分量形式”的具体表述，则只能条件存在，不具普适性意义。显然，正是在这样一

个最基本的逻辑关联的理解方面，却被彻底丢弃了。
以上一系列彼此逻辑关联的分析，是从“因变量”角度进行的讨论。此外，如果再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变

量”的分析之中，则仍然不难发现：在这个前提性人为认定中，同样隐含着“命题失真”这样一个对于整个现代

微分几何极为致命的问题。
注意到，随着引文将“光滑流形Ｍ 上任意光滑函数ｆ 的微分ｄｆ（ｐ）定义为切空间ＴｐＭ 上的一个线性函

数”，那么，作为这个待定函数的自变量ｐ的定义域，实际上已经从最初的“弯曲流形 Ｍ”上被“人为”转移至

“弯曲流形的切平面ＴｐＭ”上，即

ｄｆ（ｐ）∶ｐ∈Ｍ｜→ｄｆ（ｐ）∶ｐ∈ＴｐＭ
无论流形上一点处的切平面与流形自身如何接近，两者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或者两个不同的几何实体，
不可混为一谈。事实上，向量场的导数或者梯度总定义在自变量的某一个特定点处，讨论覆盖该点处无穷小

邻域中的变化特征。因此，如果将曲面一点处函数的变化特征误认为同一函数在该点处切平面上的变化特

征，那么，定义于曲面上的函数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①。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注意与注释２２中所作相关分析进行比较。从对流形上函数自变量定义域的失真分析可以再次发现，西方科学世界习

惯与进行“无限剖分”分析的同时，几乎必然存在的“简单、孤立”思维倾向以及由此引起的逻辑悖论和几何失真。共性

依赖个性加以表述。在弯曲曲面的每一个点，必然相应蕴涵弯曲的本质特征。当然，将流形的每一点的邻域与Ｅｕｃｌｉｄ
平直空间同构，正是上述简单思维的逻辑必然，最终也不可能重新拼凑出保持光滑的弯曲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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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关于由“曲面上给定曲线”引入微分的逻辑失当

在通常的“多元微积分”初等分析中，由于初学者开始难以接受“梯度场”这个看起来较为抽象的概念，不

妨借助“方向导数”这样一个较为简单的理念，继而再通过“所有方向上变化率”的“整体”这样一种“直观、朴

实”的想象，引入空间域中函数“梯度场”的概念。
显然，当人们正确指出“微分几何”本质上属于“分析和几何”的一种综合的时候，却同样过分简单地使用

了现代微分几何，乃至包括量子力学这样一些现代自然科学不同学科体系普遍存在的“形式复制（简单模仿

和拷贝）”的方式，过分机械乃至完全一成不变地处理着那些随着条件、前提不同而自然变得“复杂化”的同一

化特定对象。与几何实体或者物理实在自身存在的“客观性”基础相反，任何形式表述只可能条件存在，随着

给定前提条件乃至具体使用工具的不同而处于变化之中。显然，目前西方科学世界在一种形而上学简单思

维驱使下将某一种“特定”形式表述固定化，属于思维理念的一种“天真烂漫”的逻辑倒置，最终只能造成被描

述客观实体的失真。
人类生存或者面对的就是那个３维的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一旦给定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的向量场Ａ（ｘ），那么，作

为向量场的梯度场Ａ，同样属于一个“客观”存在，独立于任何给定的坐标系，

Ａ（ｘ）∈Ｒ３ ∩ Ａ（ｘ）ａｎｙ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但是，初等多元微积分学中所给出标量场的“梯度”定义，或者与“方向导数”之间的确定关联，以及它们的进

一步延拓

Ａ～ｅｉＡ
ｘｉ｜→ Ａ＝ｅｉｅｊＡｊ

ｘｉ

则仅仅属于“条件存在”的关系式，相应不具普适性意义。
事实上，当现代微分几何简单模仿初等多元微积分学，仍然通过某给定方向上的“方向导数”定义弯曲流

形之上“梯度”的时候，即如引文所述：
“若设光滑曲线γ∶（－ε，ε）→Ｍ 满足条件

γ（０）＝ｐ　γ′（０）＝ｖ
则有

（ｄｆ（ｐ））（ｖ）＝ｖ（ｆ）＝ｄ（ｆγ）
ｄｔ ｔ＝０

＝ｌｉｍ
ｔ→０

ｆ（γ（ｔ））－ｆ（ｐ）
ｔ 　”

殊不知，这个认定前提同样对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的本质内涵

Γｋ
ｉｊｅｋ·ｅｉ，ｊ

即“曲面上基矢量的变化特征”构成了逻辑否定。
因此，在分析向量场的梯度场Ａ时，人们需要强调或者予以前提性肯定的只能是作为这个客观量“整

体”的形式表述

Ａ（ｘ）∈Ｒ３ ∩ Ａ（ｘ）ａｎｙ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至于被现代微分几何用作推理基础的“线性”表述，仅仅条件存在，并且一旦涉及弯曲曲面或者曲线坐标系，
相关的形式表述必然蕴涵“非线性”特征。事实上，探讨这些“非线性”表述的具体形式，正成为相关研究的主

要任务①。
（３）关于“流形上切空间不具可比较性”以及由此引入“联络”的逻辑失当

在后续分析中，引文首先对Ｅｕｃｌｉｄ空间Ｒｎ 向量场的导数作了介绍，指出：
“如果Ｍ 是Ｅｕｃｌｉｄ空间Ｒｎ，那么，沿光滑曲线γ（ｔ）定义的切向量场Ｘ（ｔ）可以表示为ｎ个分量的函数

Ｘ（ｔ）＝ （Ｘ１（ｔ），…，Ｘ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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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十分有意思的是，连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都已经认识到“弯曲空间”必然对应于“非线性”特征，这是他一再强调非线性的主要理由。
当然，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不可能领悟其中是否逻辑相容的问题，也根本不懂得无论是“线性”表述还是“非线性”表述都不具绝对意

义，只可能条件存在，相反，只有那个被描述物质对象的确认才是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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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导数为

ｄＸ（ｔ）
ｄｔ ＝ｌｉｍ

Δｔ→０

Ｘ（ｔ＋Δｔ）－Ｘ（ｔ）
Δｔ ＝ ｄＸ１（ｔ）

ｄｔ
，…，ｄＸ

ｎ（ｔ）
ｄ（ ）ｔ 　

”

其实，著者（应该说现代微分几何认同者）似乎并没有形成一种实质性的理性认识：即使限制在Ｅｕｃｌｉｄ空间

中，如果希望最终将给定曲线上的这个函数变化关系式与“向量场梯度场”乃至“张量场梯度场”构成某种确

定的逻辑关联，那么，此处所述的形式表述没有任何意义。
事实上，空间Ｒｎ 给定一点ｘ处，对于某一根给定曲线，可能给出的只是一个方向，相应存在

ｄＸ（ｔ）
ｄｔ ｌｉｎｅ

＝ｌｉｎｅ·Ｘ（ｘ）　 ∈Ｒｎ

因此，如果在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使用的是“非仿射坐标系（曲线坐标系）”，仍然无法回避如何表现“基矢量变化”的

问题。这样，此处引入这个定义于给定曲线上函数变化率的形式表述，希望说明什么问题呢？

引文继而指出：“然而，对于一般的光滑流形Ｍ 来说，由于Ｘ（ｔ＋Δｔ）与Ｘ（ｔ）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点处的切

空间Ｔγ（ｔ＋Δｔ）Ｍ 和Ｔγ（ｔ）Ｍ，它们不能相减，故上式是没有意义的。”作为一种显然存在的基本事实，弯曲空间之

中不同点处的切空间，以及这些不同切空间之间的逻辑关联，都根本依赖弯曲空间在其所浸没的大平直空间

中的几何性态。反过来讲，同样作为一种显然存在的基本事实，如果不知道或者无视曲面在大空间中实际存

在的弯曲，或者作为被Ｇａｕｓｓ所说的外部特征从曲面中割裂出来，那么，曲面上不同点之间的“客观性”联系也

不再存在。实际上需要再次指出，对于 Ｇａｕｓｓ的“曲面论”，除了定义域的变化以外，整个分析都建立在３维

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或者说，只是也必须借助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的变化特征，才可能相应对曲面的形形色色几何特

征做出描述。
当然，即使存在某一个曲面上的“切向量”分布，但是，作为这个客观存在的“切向量场”同样只能定义于

曲面所浸入的大空间中，否则不可能具有“客观性”意义。因此，一旦作为一种人为理念或者愿望，将流形上

不同点处的“向量”强行揿入到不同点的不同切空间中，那么，正如引文正确指出的那样，对于这些不同切空

间中向量进行任何形式的比较，必然“是没有意义的”。那么，面对这个“没有意义”的逻辑前提，则相应存在应

该怎么处理的问题。
面对这个认识前提中无法回避的“无理存在”问题，相应存在两种完全不同或者互为根本否定的处理

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对于包括数学在内的整个自然科学研究，重新确认被研究“几何实体”以及“物理实在”自

身被天然赋予的一种“基础性”地位，继而，承认某一个特定物质对象所拥有某种性质集合的“整体性”意义，
以及这个性质集合在逻辑上对于特定物质对象的“依赖性”本质，乃至对于性质集合某一种“特定”形式表述

的“条件存在”的确认，从而彻底摈弃Ｇａｕｓｓ曲面论中片面强调曲面“内蕴”特征时必然蕴涵的种种认识不当和

逻辑紊乱；
而另一种与其完全相反的方案则是：完全无视“几何实体”真实存在的“客观性”基础，将几何实体的“性

质集合”乃至蕴涵于性质集合中的某一些“个性”特征，以及对于这些个别属性的某种特定“描述”形式从客观

性物质对象的“母体”中彻底分离出来，进而凭借某种人为约定，或者只要予以任何一个随意约定以“公理化

假设”的称谓，以构造一种只能依赖“主观意识”或者“纯粹抽象”概念的“无条件”独立存在，并且，允许不断地

补充彼此逻辑相悖的人为约定，以维系这些人为构建概念或者某些特定形式表述的持续存在。
可以相信，除了某些“过于自负其实也相应必然显得过分幼稚”的智者，他们只是为了能够满足对于自身

智慧一种过分的信赖以及期许以外，对于任何一个仅仅具有一般理性思维的平常人而言，是绝对不可能接受

后面所述“约定论”这样一种实际上“纯粹自欺”的处理方案的。但是，在１９～２０世纪科学史中，以西方学着为

主的科学世界所给出的，恰恰正是与“平凡人”的“平凡”思维相反的第二种处理方案。
现代微分几何研究者告诉人们：为了保证曲面对于其所存在“大平直空间”一种期待之中的独立性，是

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ＬｅｖｉＣｉｖｉｔａ这样一些现代微分几何的开拓者“花费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提出了“曲面上向量平

移”的概念，最终才得以保证流形上的向量只允许存在于给定点切平面上的人为认定，并且相应避免不同点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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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向量不具可比性的难题。但是，为什么要构造这样一种纯粹人为提出的操作方案，将某一个“客观”存在

“向量”中的某一个“有限部分（向量场‘微分’中的切向分量和法向分量为同阶小量）”划去，仅仅为了满足某些

人某种过分幼稚的主观意愿呢？

事实上，只是由于现代数学对于“人为约定”缺乏任何约束，引文才必须也允许进一步提出：“有鉴于此，
若要引入流形上切向量场的某种‘微分’，必须有一种确定的方式在Ｔγ（ｔ＋Δｔ）Ｍ 和Ｔγ（ｔ）Ｍ 之间建立同构。一般

而言，这相当于除了光滑结构以外在Ｍ 上再附加一种结构，即所谓的联络。”也就是说，１９～２０世纪的几何学

家们，仅仅凭借自己提出的一种人为的“纯粹主观”意识上的约定，就可以把“彼此逻辑关联在一起、并且作为

‘整体’而存在”的曲面“逐点地分割”开来，人为地将曲面上的向量场定义在“不同”点处的“不同”切空间之中，
进而强制“流形Ｍ 上的每一点ｐ∈Ｍ 的切空间与Ｅｕｃｌｉｄ空间”形成逻辑对应，现在，则再次凭借另一个纯粹的

“人为”约定，将这些“被他们分割开来的点”重新拼接起来，或者说为流形“附加”某种称之为“联络”的结构。
于是，对于只具有“平常思维”或者服从“演绎逻辑”的研究者不免提出疑问：当现代微分几何所推崇“空间合

同变换”的研究导向只能依赖“初始分割”以及“重新拼接”这样一些人为操作而存在的时候，它们到底告诉我

们什么是可以值得相信的东西呢？

当然，微分几何之所以将此处所述“联络”仅仅称为一种“附加”结构，因为这个结构本质上并不逻辑隶属

于某一个客观存在的几何实体，而只能依赖不同智者的不同“天才创造”而已。
（４）关于“Ｒｉｅｍａｎｎ流形诱导联络”推理的“约定论”结构以及对于“联络内蕴特征”构造的逻辑否定

显然，引文关于“如何从被赋予度量的 Ｒｉｅｍａｎｎ流形推导由度量所诱导联络”的全部过程，只可能属于

“约定论”意义上的一种“说明”过程，它完全不同于本书通过式（１６．５．１７）以及式（１６．５．１８）所展示，根据“从一

般到特殊”的演绎逻辑做出的推理过程。事实上，既然是“约定论”的，本质上根本无需逻辑。也就是说，除了

需要彻底否定“约定论”必然蕴涵的“无理、荒谬、自欺和反科学”以外，人们无法真正使用形式逻辑对“约定论”
的陈述进行具有科学意义的批判。事实上，正如前面分析已经指出的，一切本质上涉及“弯曲”的形式表述，
已经对“向量（有向直线段）空间”拥有的“线性特征”构成根本否定。于是，由于不满足“线性变换”的前提，凭

借 Ｈｉｌｂｅｒｔ看似“抽象、纯粹”，但是其实过分“简单、机械”的形式模仿，本质上只能隶属于“想当然”的杜撰，借

助“线性变换”所构造“对偶空间”作为此处全部推导逻辑前提的所有分析不具任何意义。
当然，令笔者感到十分奇怪或者大惑不解的是 Ｈｉｌｂｅｒｔ，为什么恰恰回避诸如“如何为双旋度Ｐｏｉｓｓｏｎ方程

构造‘恰当’定解问题”、“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中‘Ｃｏｕｌｏｍｂ规范’与‘Ｌｏｒｅｎｔｚ规范’由于缺乏数学证明和物理

基础而明显存在的‘无理性’，乃至经典电磁场理论同样存在无法构造数学上可以求解的恰当定解问题”等等

这样一些实实在在，但是与现代自然科学的正常推进密切相关的一般命题，却热衷于鼓吹“桌子、椅子、啤酒

瓶可以被视为几何学上的点、线、面”这样一些“因为过分悖谬乃至让人们不敢否定其悖谬”的命题，以至于使

得西方科学世界最终不得不默认Ｌａｎｄａｕ诚实指出“理论物理之中的数学严谨性只是自欺欺人”这样反常、无

理现状的真实存在呢？

事实上，如果忽略不计任何“约定论”推理自身根本不可能具有逻辑可言的普遍问题，而只是从相关陈述

的“整体思维结构”以及“最终结果”考虑，仍然十分容易发现其中隐含的大量逻辑悖论或者认识悖谬的问题。
如果说现代微分几何期望表达的根本目标在于：肯定浸入在大平直空间之中某个弯曲子空间自身具备

的“独立”性。但是，当引文形式地引入“法向量Ｎ”，（当然还需要再次姑且忽略诸如为什么 Ｍ 流形中只存在

“单独一个”法向量，这样一些必然伴随于“约定论”推理的始终允许“随时随地做出随意假设”的致命缺陷），并

且依赖这个“不属于切空间而只能隶属于流形所浸没的大平直空间”中的客观性量，能够“创造”出那个“期

待”中的最终表述，那么，对于现代微分几何着意表示“流形能够独立于其所浸没的大平直空间存在”的形而

上学基本目标相应构成了逻辑否定①。
至于从最终的结果考虑，那么，式（Ｆ）所示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① 之所以只能将其称为一种“创造”，因为即使在２维曲面中，仍然不可能根据“演绎逻辑”，逻辑地推得现代微分几何需要

的结果。参见式（１６．５．１８）的构造及其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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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ｋ
ｉｊ ＝ １

２ｇｋｌ ｇｉｌ

ｘｊ ＋ｇｌｊ

ｘｉ －ｇｉｊ

ｘ（ ）ｌ

以及由此而构造的协变微分中，几乎显然存在的“非线性”结构也对最初的“线性假设”前提构造了逻辑否定。
（５）最终结论所显示思维结构的逻辑倒置

与“约定论”思维大致一致，当只能借助“个例”讨论中获得的某种“单称性”结果，凭借主观愿望延拓为一

般性结论的时候，必然相应出现一系列的认识上的逻辑颠倒。
首先，当引文的最终结果，即根据特例导得的形式表述，即式（Ｈ）

Ｄ（Ｘ｜Ｕ）＝ （ｄＸｉ＋ＸＪΓｉ
ｊｋｄｘｋ） 

ｘｉ

＝ Ｘｉ

ｘｋ ＋ＸＪΓｉ
ｊ（ ）ｋ ｄｘｋ  

ｘｉ

认定为“协变导数”的形式定义的时候，殊不知即使暂时允许将此处的这个特定形式表述视为一个恰当定义

的时候，本质上仍然需要首先承认作为“客观量”而存在的“向量场”前提，以及仍然必须被视为“客观性”存在

的“向量场的梯度场”首先做出前提性界定，继而在此基础之上，根据不同具体情况推导不同形式表述的问

题，即

Ａ＝ （Ａｉｅｉ）∶ｘ∈Ｍ２ Ｒ３｜→？　 ＝ Ａ
当然，正因为思维理念上的根本逻辑倒置，现代微分几何上述的“非线性”表述充其量只是一个“条件”定义

式，无法成为具有“一般性”意义的形式定义式。
不难发现，也正因为整个分析过程缺乏“严格逻辑”支撑，而仅仅凭借“约定论”假设中一种“直觉”意义上

直观而不乏肤浅的认识作为推理基础，甚至无法对通常所说“流形”上的“局部域”以及“大范围”两个不同命

题，真正做出一种“理性”的以及具有确定“形式意义”的区分。对于流形上“协变导数”的最终形式定义

Ｄ（Ｘ｜Ｕ）＝ （ｄＸｉ＋ＸＪΓｉ
ｊｋｄｘｋ） 

ｘｉ

＝ Ｘｉ

ｘｋ ＋ＸＪΓｉ
ｊ（ ）ｋ ｄｘｋ  

ｘｉ

当引文指出这个形式表述的右侧“并不依赖局部坐标系选取”，从而自然赋予这个概念以一种“局部性”意义

的同时，却又马上指出，“如果令

（ＤＸ）｜Ｕ ＝Ｄ（Ｘ｜Ｕ）
则ＤＸ 在Ｍ 式处处有定义，因而是大范围的定义在Ｍ 上的量”。于是，相关的所有陈述，以及这些陈述的“合

理性”本质上只可能决定于人们做出的不同“认定”，没有任何科学陈述必需的“确定性”意义，而且，还必然使

得“局部”和“大范围”的概念再次处于紊乱乃至自悖之中。
其实，引文在此处提出的关系式

（ＤＸ）｜Ｕ ＝Ｄ（Ｘ｜Ｕ）
是绝对不允许仅仅作为“如果令（某种‘人为’约定）”的方式而提出来的。事实上，无论从引文前面实际使用的

“推理过程”考虑，还是从微分几何“希望最终表达的实际结果”考虑，这个关系式的两侧都具有完全不同的数

学内涵。
如果考虑此处实际推导过程中的基本思想，需要将“导数算子Ｄ”视为定义于流形 Ｍ 所浸没的Ｅｕｃｌｉｄ空

间犚ｍ＋１中的“基本数学概念”，同时把Ｕ 视为流形Ｍ 一点处局部域的一种“等价表述”的时候，那么，上述关系

式左侧的大概诠释为

（ＤＸ）｜Ｕ∶犚ｍ＋１ →Ｕ　｜→ 　ＤＸ→ （ＤＸ）｜Ｕ

　　　　　　Ｄ，Ｘ∈犚ｍ＋１　Ｕ Ｍｍ 犚ｍ＋１

而关系式右侧的大概诠释为

Ｄ（Ｘ｜Ｕ）∶犚ｍ＋１ →Ｕ　｜→ 　Ｄ（Ｘ｜Ｕ）

　　　　　Ｄ∈犚ｍ＋１　Ｘ∈Ｕ Ｍｍ 犚ｍ＋１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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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对于定义于犚ｍ＋１中的导数算子Ｄ而言，前者是“导数算子的像”从平直空间到流形一点处邻域上的

“浸入”映射；而后者则对应于算子Ｄ的“定义域”，首先从平直空间到流形上一点处邻域作“浸入”映射，或者

说是对“定义域浸入”映射的“像”所作导数运算。两种结果完全不同。
至于按照微分几何希望表达的实际内涵考虑，即将导数算子Ｄ定义在流形 Ｍ 上，而把Ｕ 视为流形处的

切空间，那么，上述关系式的两侧仍然表现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同样不可混为一谈，此处不再赘言。
除此以外，即使不考虑最后引入“协变微分”算子的形式表述不具“一般性”意义的问题，而且，引文所说

在相关形式表述

Ｄ（Ｘ｜Ｕ）＝ （ｄＸｉ＋ＸＪΓｉ
ｊｋｄｘｋ） 

ｘｉ

＝ Ｘｉ

ｘｋ ＋ＸＪΓｉ
ｊ（ ）ｋ ｄｘｋ  

ｘｉ

的右侧，其中的“坐标（ｘｉ）”隶属于给定点处“切空间”，这个对于现代微分几何至关重要的论断并不正确，它只

能与“流形Ｍ 上的‘曲线’坐标”构成逻辑对应，而不是给定点处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的任意平直坐标系。否则，上述

构造“协变微分”的全部过程都不再成立。
至于到底如何对流形的“局部域”以及“大范围”做出明确区分的问题，其实，这个命题本身就充分反映西

方科学世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中的“绝对化、简单、孤立”错误倾向。曲面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整体性”弯

曲特征与曲面上“一点处”的变化规律是彼此互为支撑的“辩证统一”存在。事实上，当任何一个“梯度算子（全

导数）”被定义于函数定义域的某一个“确定”点处的时候，借助覆盖该点“无穷小邻域”所刻画的变化特征，正

是流形本质蕴涵“整体变化”特征，从整个流形到该局部域构造的映射。相反，没有局部域的“弯曲”本质，同样

没有“弯曲空间”的整体存在。

１６．５．１２　曲率张量

　　由乘积规则（１１．８）看出，协变微分非常类似于普通微分。但

是普通微分有一重要性质：如果我们接连微分两次，微分次序无关

紧要；然而协变微分通常不具有这一性质。
首先让我们考虑标量场Ｓ。由式（１１．１），我们有

Ｓ：μ：ν＝Ｓ：μ，ν－Γα
μνＳ：α

＝Ｓ，μν－Γα
μνＳ，α

（１２．１）

上式对μ，λ是对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协变微分次序无关

紧要。
现在我们来考虑矢量Ａν，且对它施行两次协变微分。由式

（１１．３），把Ａν：ρ当作Ｔνρ，得

Ａν：ρ：σ＝Ａν：ρ，σ－Γα
νσＡα：ρ－Γα

ρσＡν：α

＝ （Ａν，ρ－Γα
νρＡα），σ－Γα

νσ（Ａα，ρ－Γβ
αρＡβ）

　－Γα
ρσ（Ａν，α－Γβ

ναＡβ）

＝Ａν，ρ，σ－Γα
νρＡα，σ－Γα

νσＡα，ρ－Γα
ρσＡν，α

　－Ａβ（Γβ
νρ，σ－Γα

υσΓβ
αρ－Γα

ρσΓβ
να）

交换上式的ρ和σ后得到一个表式，再把上式与它相减，结果为

Ａν：ρ：σ－Ａν：σ：ρ＝ＡβＲβ
νρσ （１２．２）

此处所述，形式上属于经典

“曲面论”关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

间Ｒ３中一个确定２维弯曲

曲面中的结果。并且，如果

仅仅从逻辑推理的“表观形

式”考虑，Ｄｉｒａｃ列出的所有

推 导，相 合 于 本 书 式

（１６．５．１５）给出的系列方程。
但是，正如经典“曲面论”只

能将曲面的弯曲性质纳入曲

面的“非 内 蕴 几 何”范 畴 之

中，或者说，曲面的“弯曲”性

质必须借助该曲面在其所浸

没的大平直空间中的性态加

以表现，因此，仍然逻辑相容

于本 书 给 出 的 所 有 附 加 分

析，所有的分析本质上仍然

是属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的

向量分析。根本不存在诸如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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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Ｒβ
νρσ ＝Γβ

νσ，ρ－Γβ
νρ，σ＋Γα

νσΓβ
αρ－Γα

νρΓβ
ασ （１２．３）

　　式（１２．２）左边为一张量。由此得出式（１２．２）右边也为一张

量。这对任何矢量Ａβ 都有效；所以根据４节的商定理，Ｒβ
νρσ为一

张量，称之为Ｒｉｅｍａｎｎ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张量或曲率张量。
此张量具有以下明显性质：

Ｒβ
νρσ ＝－Ｒβ

νσρ （１２．４）
又由式（１２．３），我们容易看出

Ｒβ
νρσ＋Ｒβ

ρσν＋Ｒβ
σνρ＝０ （１２．５）

我们降低附标β，并把它当作第一附标，得

Ｒμνρσ＝ｇμβＲβ
νρσ ＝ｇμβΓβ

νσ，ρ＋Γα
νσΓμαρ－〈ρσ〉

式中记号〈ρσ〉用来表示把前几项交换ρ，σ后而得到的那些项。于

是，由式（８．６）
Ｒμνρσ＝Γμνσ，ρ－ｇμβ，ρΓβ

νσ＋ΓμβρΓβ
νσ－〈ρσ〉

＝Γμνσ，ρ－ΓβμρΓβ
νσ－〈ρσ〉

同样由式（８．５）

Ｒμνρσ＝
１
２ ｇμσ，νρ－ｇνσ，μρ－ｇμρ，νσ＋ｇνρ，μ（ ）σ ＋ΓβμσΓβ

νρ－ΓβμρΓβ
νσ

（１２．６）
现在就显示出另一些对称性质，即

Ｒμνρσ ＝－Ｒνμρσ （１２．７）
和

Ｒμνρσ ＝Ｒρσμν ＝Ｒσρνμ （１２．８）
从所有这些对称性得出如下结果：在Ｒμνρσ的２５６个分量中，只有

２０个是独立的。

“向量平移”这样一些人为杜

撰的概念前提。
此外，对于基本上能够以自

然科学所必需的“实体论”为

基 础，由 Ｇａｕｓｓ和 Ｒｉｅｍａｎｎ
最初 建 立 的“微 分 几 何”而

言，尽管它提供了许多有价

值的 结 果，但 是，将 某 一 个

“完整”几何客体强行拆分为

“内蕴”和“非内涵”的一种错

误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使

得这个学科从开始便注定彻

底陷入错误导向之中。
当然，由于认识的历史局限

性或者人类认识只能处于逐

次深化之中的基本事实，这

个学科体系的开创者甚至无

力发现对后续微分几何发展

具有根本意义的 Ｒｉｅｍａｎｎ张

量实际隐含的大量逻辑不当

或者错误。
而且，仍然需要不断重复指

出：即使容忍现代微分几何

在随意约定基础上所作的所

有无理操作，但是，如果无法

对曲面本身做出前提性的认

定，那么，也根本无法将“实

体论微分几何”中一些甚至

自身存在错误的结论简单移

植到所谓的一般 Ｒｉｅｍａｎｎ空

间向量分析之中。任何特性

只能 逻 辑 地 从 属 于 特 定 客

体，客体自身无法确定，特性

又如何存在的呢？

１６．５．１２Ａ　“Ｒｉｅｍａｎｎ张量”实际蕴涵的“非张量”本质

在现代微分几何中，“Ｒｉｅｍａｎｎ张量”同样应该被视为一个基础性的重要前提概念，成为一系列后续推论

的基础。如果仅仅着眼于推导“Ｒｉｅｍａｎｎ张量”的“局部”推导过程，目前大部分著述的相关叙述似乎无可非

议。但是，恰恰由于逻辑前提的认识不当，关于这个数学形式的许多相关结论都存在严重的认识不当。
首先，介绍经典理论通常是如何引入“Ｒｉｅｍａｎｎ张量”的。与Ｄｉｒａｃ著述中的基本思想一致，某些“张量分

析”著述往往会这样指出：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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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一旦引入“曲线坐标系”以及相应导出的“协变导数”概念，那么，原则上允许对诸如

Ａ（ｘ）这样的向量场连续进行两次“协变导数”运算。但是，人们发现，如果在这个特定的两次求导运算中，改

变“协变导数”的运算次序，相应会出现一些有意义的结果。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此处需要讨论的“Ｒｉｅｍａｎｎ
张量”。

在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假设存在某一个向量场Ａ（ｘ），以及以上给出“协变微分（本质上应该代之以‘梯度’
的称谓）”的运算法则，相应有

ｋｊＡｉ＝ ２Ａｉ

ｘｋｘｊ－ 
ｘｋΓｐ

ｉｊＡｐ－Γｐ
ｉｊ
Ａｐ

ｘｋ －Γｐ
ｉｋ
Ａｐ

ｘｊ

　＋Γｐ
ｉｋΓｑ

ｐｊＡｑ－Γｐ
ｊｋ
Ａｉ

ｘｐ ＋Γｐ
ｊｋΓｒ

ｉｐＡｒ

按照以上所述，改变前后求导的次序，得

ｊｋＡｉ ＝ ２Ａｉ

ｘｊｘｋ－ 
ｘｊΓｐ

ｉｋＡｐ－Γｐ
ｉｋ
Ａｐ

ｘｊ －Γｐ
ｉｊ
Ａｐ

ｘｋ

＋Γｐ
ｉｊΓｑ

ｐｋＡｑ－Γｐ
ｋｊ
Ａｉ

ｘｐ ＋Γｐ
ｋｊΓｒ

ｉｐＡｒ

继而，将两式相减得

ｋｊＡｉ－ｊｋＡｉ ＝ 
ｘｊΓｐ

ｉｋ－ 
ｘｋΓｐ

ｉｊＡｐ＋Γｑ
ｉｋΓｐ

ｑｊ－Γｑ
ｉｊΓｐ

ｑ｛ ｝ｋ Ａｐ （Ｃｌａｓｓｉｃｌａ）

于是，可以引入如下所示的形式量：

Ｒｐ
ｉｊｋ ＝ 

ｘｊΓｐ
ｉｋ－ 

ｘｋΓｐ
ｉｊＡｐ＋Γｑ

ｉｋΓｐ
ｑｊ－Γｑ

ｉｊΓｐ
ｑｋ （Ｃｌａｓｓｉｃｌｂ）

相应存在

ｋｊＡｉ－ｊｋＡｉ ＝Ｒｐ
ｉｊｋＡｐ （Ｃｌａｓｓｉｃｌｃ）

于是，人们这样指出：根据判断张量的“商原则”，可以将由４阶数组Ｒｐ
ｉｊｋ构造的集合称为张量，即此处所述的

Ｒｉｅｍａｎｎ张量。
其实，以上所述的推理过程，恰恰极其生动地表现了西方科学世界长期以来总习惯于进行一种“割裂式”

的，当然也“过分简单和粗糙”的形而上学思维，最终几乎必然导致逻辑推理中“本末倒置”的问题。
首先，给定空间域中的向量场Ａ（ｘ），以及表现向量场“不均匀性”状态的向量场梯度场Ａ，乃至进一步

表现向量场梯度场“不均匀性”状态的二次梯度场Ａ，它们都属于一种“客观性”的存在，不仅仅是相关形

式表述得以存在的基础，而且还是相关形式表述是否恰当的唯一客观性基准。因此，都可以将它们称为“客

观性”量。另一方面，正如任何一个稍微熟悉或者理解张量“客观性”本质的研究者都知道，这样一些“客观性

量”的形式表述较为复杂，乃至它们在不同坐标系中的不同“分量”表述，在本质上需要被视为一种“整体”意

义的独立存在。或者说，如果离开某个坐标系的“特定背景”谈论张量的某种具体“分量”表述，甚至把某一个

特定坐标系中“分量集合整体”中的某一个“单独分量”孤立开来，以一种过分简单的“形而上学”方式讨论张

量的特征，恰恰成为对“张量本质”的根本背离。也就是说，一旦向量空间中的“张量”与某一些特定的“数”关

联，那么，作为对于“客观性”量的一种“数”的表述形式，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仅仅由“所有分量”
构造的集合，而且与作为引入“数”的基准的坐标系共同关联在一起。仅仅于此，才可能吻合于“张量”乃至一

切“客观量（几何实体和物理实在）”的本质内涵，使得不同形式量构造的“整体”能够“独立”于不同坐标系的人

为选择。
在西方科学世界中，由于长期奉行一种“无视逻辑前提和存在条件”，乃至颠倒“性质”和“拥有性质”逻辑

主体之间确定的“从属性”关联，在无视拥有性质的“逻辑主体“的情况下，将只能“仅仅条件存在”的某种性质

（或者某个关系式）无条件化，并且，习惯于进行纯粹形而上学意义之上的“无穷剖分”，当然，这样一些过分简

单和粗糙的分立式思维模式，自然对“张量分析”客观蕴涵的“整体性”本质构成逻辑否定。也正因为此，面对

许多较为复杂问题时，不可避免地陷入重重矛盾和认识紊乱之中。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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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既然包括Ａ在内的这些形式量被赋予“客观性“意义，只不过蕴涵的内涵较为丰富以至于形

式亦较为复杂而已，那么，正如多元函数中的“全微分”或者“态函数”那样，它们能够也必须独立于“坐标系”的

任意选择，当然，能够也必须独立于某一个坐标系中构造的特定“运算”过程，或者此处所说“对坐标求导次

序”的具体操作方式。于是，作为一个“客观性”量或者向量空间中的一个“态”函数，向量场的梯度场Ａ同

样是客观的，相应存在独立于一切坐标系的基本特征

Ａ∶Ａ∈Ｒ３ ∩ Ａ ｛ｘ１，ｘ２，ｘ３｝ （Ａ）
既然向量场的梯度场Ａ作为客观性量与坐标系无关，则更谈不上由于对坐标求导次序不同相应产生客观性

差异的问题。
如果以为这样的分析仍然太抽象，需要从特定的“坐标系”以及客观性量对应于该坐标系中的“数组”考

虑，那么，正如上面分析一再强调的，此时所述的“数组”不仅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数组”整体，而且，这个“数

组整体”还不允许与构造该“数组”的坐标系分割开来。或者说，对于向量空间中的某一个给定向量场Ａ而

言，它的梯度场Ａ的“完整”表述应该是

Ａ＝ｅｉ 
ｘｉ ｅｊ 

ｘｊ（ｅｋＡｋ［ ］）　 ∈Ｒ３ （Ｂ）

至于其中出现的某一个分量Ａｋ 乃至某一个形式表述的求导运算 
ｘｉ，它们都属于这个“有机整体”中的不同

单元，而不能从这个完整“集合”中孤立出来。或者以一种更为“直观而明确”的方式讲则是：在这个关于向量

场梯度场的完整形式定义式中，正如人们熟知的那样，所有出现的指标ｉ，ｊ，ｋ其实都属于现代数学通常所说

的“哑标（ＤｕｍｍｙＩｎｄｅｘ）”，也就是说，这些指标没有任何确定性的“指标”意义，当然根本不会也完全不允许对

这个数学表述的实际结果产生任何本质影响。
当然，此处构造“Ｒｉｅｍａｎｎ张量”时最初提出“交换对向量场求导次序”的前提性人为认定，只能成为一个

“完全无理”或者“过分直观和肤浅”的表观认识。
从一般思维原则考虑，在面对一个“形式上较为复杂而其内部互为关联的整体性”数学量，乃至相应考虑

由“不同的看似分立然而本质上彼此孤立并且互为依赖的物理实在”所构造相应拥有某种“作用”的某一个复

杂物理真实的时候，必须学会如何努力使用一种“整体分析”的思考方式对待这些复杂的形式量和物理真实。
其实，仅仅凭借一种主观意愿，恣意“分割”某一个整体量，继而以一种“简单、幼稚”的愿望，再把得到的不同部

分“独立”起来的时候，人们应该理性意识到：这些被强行分割出来的个体或者个性特征，其实已经随着这种

分割而失去了依赖整体而存在的确定意义；也可以说，随着原来隶属于整体而存在的个体特征的失去，这些

个体本身也相应失去独立存在的基础。这种蕴涵于整体中的不同个性特征的相互依存，乃至个体对于作为

“母体”的整体的一种依赖，同样体现了“辩证统一”的科学思维方法。当然，因为彻底违背了这样一种“辩证统

一”的思维原则，现代微分几何中一种纯粹杜撰出来的“局部性分析”，将一个彼此不容分离的整体强行分割

以后，已经永远不可能再由另一个同样纯粹杜撰出来的“整体性分析”或者“人为附加”的“联络”得以补救。其

实，从方法论考虑，同样由于不善于或者不懂得如何进行“整体意义”的分析，而习惯于“无穷剖分”的简单思

考，Ｎｅｗｔｏｎ力学自其诞生的４个世纪，一直不能摆脱“惯性系”隐含的“循环定义”问题。正因为此，对于西方

科学世界曾经做出巨大开拓性历史贡献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不得不始终处于由于基元概念不当必然造成

的根本逻辑紊乱之中。
于是，作为式（Ｂ）关于向量场梯度场所作的“整体性”认定，相应存在一个自然的逻辑推论

Ａ＝ Ａ∈Ｒ３

Ａ＝ｅｉ 
ｘｉ ｅｊ 

ｘｊ（ｅｋＡｋ［ ］）∩ Ａ＝ｅｊ 
ｘｊ ｅｉ 

ｘｉ（ｅｋＡｋ［ ］）
｜→ （１６．５．１９ａ）

ｅｉ 
ｘｉ ｅｊ 

ｘｊ（Ａｋｅｋ［ ］）－ｅｊ 
ｘｊ ｅｉ 

ｘｉ（Ａｋｅｋ［ ］）≡０

当然，对于作为构造“Ｒｉｅｍａｎｎ张量”的基础关系式，即前面得到的式（Ｃｌａｓｓｉｃ１ａ）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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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ｊＡｉ－ｊｋＡｉ ＝ 
ｘｊΓｐ

ｉｋ－ 
ｘｋΓｐ

ｉｊＡｐ＋Γｑ
ｉｋΓｐ

ｑｊ－Γｑ
ｉｊΓｐ

ｑ｛ ｝ｋ Ａｐ

相应存在关系式

ｅｋｅｊｅｐ 
ｘｊΓｐ

ｉｋ－ 
ｘｋΓｐ

ｉｊＡｐ＋Γｑ
ｉｋΓｐ

ｑｊ－Γｑ
ｉｊΓｐ

ｑ｛ ｝ｋ Ａｐ ≡０ （１６．５．１９ｂ）

如果考虑到向量场Ａ的一般性意义，并且，如果允许将经典理论中的“Ｒｉｅｍａｎｎ张量”仅仅视为一种“数学记

号”的时候，必然存在

Ｒｐ
ｉｊｋ ＝ 

ｘｊΓｐ
ｉｋ－ 

ｘｋΓｐ
ｉｊＡｐ＋Γｑ

ｉｋΓｐ
ｑｊ－Γｑ

ｉｊΓｐ
ｑｋ ≡０ （１６．５．１９ｃ）

从而成为一种纯粹的“空”陈述，没有任何独立的数学意义。事实上，这也是仅仅限定在３维Ｅｕｃｌｉｄ几何空间

中的情况下，“Ｒｉｅｍａｎｎ张量”的所有系数都恒为零的缘故①。
因此，即使不考虑节１６．５．４Ａ关于“张量‘逻辑主体’不可缺失性以及‘商定理’不具普适意义的大概说

明”所作的讨论，也就是说不考虑经典张量理论所述的“商原则”并不具有“一般性”意义，实际上不允许用于

“曲线坐标系”这样一个为简单张量理论忽视的认识不当问题，但是，如果注意到此处所述的这个“数学记号”
只是式（１６．５．１７ａ）所示“张量”整体“分量集合”表述中的一个不完整的部分，那么，这个本质上恒等于零的分

量不允许被称为张量。与其对应，经典理论通常采取式（Ｃｌａｓｓｉｃ１ｃ）所示的形式表述，即

ｋｊＡｉ－ｊｋＡｉ ＝Ｒｐ
ｉｊｋＡｐ　 ∈Ｒ３

应该视为一种“原则上不允许使用”的表述方法。
以上是针对一般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进行的讨论。如果通过构造一个“约束映射”，将向量场Ａ的定义域限

制在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的一个２维曲面上，那么依据演绎逻辑，上述针对“Ｒｉｅｍａｎｎ张量”做出的逻辑否定依

然适用。也就是说，充其量允许将

ｋｊＡｉ－ｊｋＡｉ ＝Ｒｐ
ｉｊｋＡｐ　 ∈Ｍ２

继续视为一个“数学符号”，但是，这个“数学符号”根本不可能像明确微分几何所说的那样，能够成为被赋予

“客观性”意义的４阶张量。
事实上，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此处重新做出的逻辑判断。首先，在经典微分几何针对２维弯曲空间所作

的相关分析中，还有一个与“Ｒｉｅｍａｎｎ张量”相关的众所周知的结果，即考虑“Ｒｉｅｍａｎｎ张量”的另一种等价表

述形式

Ｒｍｉｊｋ ＝ｇｍｌＲｌ
ｉｊｋ∶ｇｍｌ ＝ｒｍ·ｒｌ　（ｍ，ｉ，ｊ，ｋ＝１，２）

此时，不难做出验证，在“Ｒｉｅｍａｎｎ张量”的１６个分量中，除了只有两个彼此对称的分量不等于零以外，所有其

他分量都等于零，即

Ｒ２１２１ ＝Ｒ１２１２ ＝Ｌ１２Ｌ１２－Ｌ１１Ｌ２２ ＝－Ｋ（ＥＧ－Ｆ２） （Ｃ）
在这个表达式中，除了Ｅ，Ｆ，Ｇ，Ｌ为前面已经提及属于“曲面论”的一系列基本量以外，另一个量为

Ｋ＝ＬＮ－Ｍ２

ＥＧ－Ｆ２

通常称之为曲面的Ｇａｕｓｓ曲率。
显然，Ｇａｕｓｓ曲率Ｋ 属于给定曲面自身的客观量。于是，可以等价地说，Ｇａｕｓｓ曲率Ｋ 相应构造了一个

定义于曲面之上的“标量场”，即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① 不仅仅“Ｒｉｅｍａｎｎ张量”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张量，而且即使只将其视为一个记号，考虑到向量场梯度的梯度场“使用

不同求导次序乃至使用不同坐标系”得到的结果都必须保持同一，因此，将“两个同一量的差”形式化并且将其引入到相

关分析的本身就纯属无理。值得指出，在大部分相关著述对此没有形成任何理性认识的时候，在郭仲衡先生所著《张

量》一书中，尽管在张量场分析时同样提到“绝对微分、协变导数、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以至于“向量平移”等这样一些经典理

论中的通常概念，但是，他没有像许多著述那样在此处就提出“Ｒｉｅｍａｎｎ曲率张量”的概念，直到讨论曲面上张量分析的

时候才引入“Ｒｉｅｍａｎｎ张量”以及相关的古典结果。或许可以相信，在作者特别强调“张量分析获得成功的实质是在于

它的不变性，即不随坐标系选择而变化的性质”的时候，这种与众不同的陈述方法似乎应该隐含了某种思想。［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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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ｘ）＝Ｌｎ－Ｍ２

ＥＧ－Ｆ２　ｘ∈Ｍ２ Ｒ３ （Ｄ）

当然，这个标量场Ｋ 必须独立于曲面上一切坐标系的选择。继而，如果确实像现代微分几何所说的那样，相

应存在４阶Ｒｉｅｍａｎｎ张量Ｒ，那么根据式（Ｃ），该张量的一种完整表述形式应该为

Ｒ＝Ｒαβλμｅαｅβｅλｅμ ＝Ｒ１２１２ｅ１ｅ２ｅ１ｅ２＋Ｒ２１２１ｅ２ｅ１ｅ２ｅ１　 ∈Ｍ２

另一方面，根据“非零阶张量”的基本特征，式中的系数即张量分量不仅仅是曲面上点ｘ的函数，还是坐标系

｛ｘｉ｝或者坐标系基矢量｛ｅｉ｝的函数，即

Ｒ１２１２ ＝Ｒ１２１２（ｘ，ｅ１（ｘ），ｅ２（ｘ））
于是

Ｋ（ｘ） ｛ｘ１，ｘ２｝Ｋ（ｘ）≠Ｒ１２１２（ｘ，ｅ１（ｘ），ｅ２（ｘ））
也就是说，Ｇａｕｓｓ曲率Ｋ 作为曲面上的标量场与坐标系无关，而作为Ｒｉｅｍａｎｎ张量Ｒ中的个别分量还决定于

坐标系，如果强制两者相等则必然出现逻辑悖论。
此处，需要回顾节１６．５．１０Ａ，即“梯度算子的‘客观性’基础与弯曲空间‘协变微分’的重新构造”所作的分

析。其中，曾经指出：式（１６．５．１８ｄ），即现代微分几何关于曲面上向量场微分运算所构造的形式定义

Ａ（ｘ）＝ｒｊｒｉ（Ａｉ，ｊ－Γｉｊ
αＡα）

　　　　ｉ，ｊ＝１，２　ｘ∈Ｍ２　Ａ（ｘ）∈Ｔ（ｘ）∶Ｔ（ｘ）Ｒ３ ∩Ｔ（ｘ）Ｍ２

仅仅只是一个“条件”定义式，作为曲面上向量场的微分运算并不具有一般意义。为了与向量空间中的一般

微分运算保持逻辑相容，曲面上向量场微分运算的形式定义需要代之以式（１６．５．１８ｃ）所示的形式，即

Ａ（ｘ）＝ｒｊｒｉ（Ａｉ，ｊ－Γｉｊ
αＡα）－ｒｊｒｉ（ＬｊｋｇｋｉＡｎ）

　　　　ｉ，ｊ＝１，２　ｘ∈Ｍ２　Ａ（ｘ）∈Ｒ３

那么，由于经典微分几何使用了关于“曲面上向量场微分运算”的一个“不当”定义式，当Ｇａｕｓｓ曲率Ｋ 与仅仅

作为一种“数学记号”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４阶Ｒｉｅｍａｎｎ张量Ｒ”中的个别分量一致的结果应该是可能接受

的，不会因此而与式（１６．５．１９）所示的一般结果发生逻辑悖论的状况。
进一步讲，对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向量场的微分运算而言，即使将定义域严格限制在某一个特定“弯曲

子空间”之中，那么，向量场Ａ梯度场的梯度场Ａ仍然是一个客观量，绝对不可能因为变更“微分运算的次

序”而改变该客观量的真实内涵。也就是说，此时仍然存在与“一般结论”保持逻辑相容的结果

Ａ＝ｅｉ 
ｘｉ ｅｊ 

ｘｊ（ｅｋＡｋ［ ］）∩ Ａ＝ｅｊ 
ｘｊ ｅｉ 

ｘｉ（ｅｋＡｋ［ ］）
｜→ （１６．５．２０ａ）

ｅｉ 
ｘｉ ｅｊ 

ｘｊ（Ａｋｅｋ［ ］）－ｅｊ 
ｘｊ ｅｉ 

ｘｉ（Ａｋｅｋ［ ］）≡０

以及

ｅｋｅｊｅｐ 
ｘｊΓｐ

ｉｋ－ 
ｘｋΓｐ

ｉｊＡｐ＋Γｑ
ｉｋΓｐ

ｑｊ－Γｑ
ｉｊΓｐ

ｑ｛ ｝ｋ Ａｐ ≡０

ｘ∈Ｍ２　Ａ∈Ｒ３

（１６．５．２０ｂ）

反过来讲，也仅仅于此，才可能使人们相信相关的推导是符合逻辑的，当然也应该是合理和可接受的。如果

在一个推理过程中允许随时随地地引入不同“人为”约定，那么，已经没有任何“推理”可言。

１６．５．１３　空间平坦的条件

可以说，至此所做的分析基本上已经涵盖“广义相对论”的全部概念基础（或者从“实体论”
微分几何到“约定论”微分几何的思维基础）。因此，一旦在这些基元概念的认识上真正形成理

性认识和准确判断，那么，对于Ｄｉｒａｃ著述中后续概念的正误真伪同样能够方便地做出判断。
当然，不妨更为明确地说：对于建立在“约定论”基础上的“广义相对论”和目前的微分几何而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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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由于一系列最基本的概念前提只不过表现了“本质失真”的不同人为认定，相应几乎在每一

个重要推理环节上都隐含根本的“逻辑不相容”问题，因而自然地变成由被许多“看似抽象而实

为虚妄并且过分晦涩”的概念而掩盖起来的“伪科学”系统，以至于任何后续分析本质上没有继

续存在的必要，不仅仅必然变得索然无味，而且，这种已经完全多余的分析还根本破坏了科学

批判所必需的严肃性：如果以“无理存在”作为逻辑推理的基础或者逻辑前提，那么，已经逻辑

地注定其后所有的一切都是无理的，因此，在任何无理基础前提下的后续分析已经谈不上

科学。
另一方面，仍然需要反复地指出，重新认识“相对论”的本质并不在于“逻辑”或者任何真正

属于“科学以内”的问题，而根本在于彻底抛弃和批判宗教情结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又一次干

扰和亵渎，或者重新维护和坚持自然科学研究必须严格遵循的理性原则的根本问题。对于公

然提出只能以“直觉和顿悟”为唯一存在基础的整个“相对论”，根本没有逻辑可言。其实，这也

是聪慧的Ｄｉｒａｃ能够将量子力学中的数学称为“有趣游戏”的缘故。其实，对于２０世纪西方科

学世界所构造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Ｄｉｒａｃ的断语实质上正起着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它本

质上告诉人们：面对“愈益复杂”的大自然，以及实际上还需要同时面对“包括数学乃至哲学在

内的自然科学”中遗留下来的一系列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认识困惑的时候，对于目前仍然由西

方科学家主导的科学世界，迫不得已对“逻辑和理性”做出的一次彻底退让。
同样毋庸置疑的是：现代主流科学社会竟然敢于公开提出“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只不

过是自欺欺人”并且向人们大肆灌输“科学宗教情结”的同时，却又强行要求人们乃至自存的物

质世界必须“严格逻辑”地服从他们杜撰出来的普遍真理。当然，在这样一种与强盗逻辑毫无

差异的强大压力之下，自然科学研究中几乎所有的人早已不能不彻底放弃了自然科学体系赖

以存在的“独立思考”和“科学批判”精神。实际上，也正因为此，如果说西方科学世界中的某些

人曾经诚实地指出，包括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读懂“相对论”的时候，人们同样

可以相信：包括Ｄｉｒａｃ在内的许许多多的研究者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读懂他们所认同的形形

色色“第一性原理”，甚至只能像一些现代量子力学著述所主张的，需要反过来仰仗于“第一性

原理”，成为让所有后继者不加任何思辨地接受认识量子力学的唯一有效途径。
于是，在人类期望认识对其得以存在的物质世界，或者对自存的物质世界本身能够做出一

种“合理（逻辑相容）”以及尽管只能“大概真实”描述的时候，却由于“描述者试图依赖将自己置

于被描述的对象之上以回避矛盾”这样一种明显无理和纯粹自欺的认识颠倒，现代科学世界在

掌控许许多多前人难以想象的先进技术的同时，却处于认识论中一种同样前所未有的尴尬

之中。
或许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之上，仍然具有某种价值需要继续读完Ｄｉｒａｃ的著述，让那些已

经彻底放弃独立思考以及彻底放弃逻辑的人们重新感悟“逻辑”的真实内涵，使得人类的自然

科学从“约定论”的自欺之中彻底摆脱出来。

　　如果空间是平坦的，我们可以选取直线坐标系，于是ｇμν即为

常数。于是，张量Ｒμνρσ等于零。
反之，如果Ｒμνρσ等于零，我们能够证明空间是平坦的。我们

取一矢量Ａμ，它位于点ｘ，通过平行位移把它移到点ｘ＋ｄｘ。然

无疑，Ｄｉｒａｃ关于“平坦空间”
的全 部 推 理 过 程 只 能 属 于

“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简单思

辨范畴。此处，仍然以“实体

论”微分几何中针对２维曲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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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通过平行位移把它移到点ｘ＋ｄｘ＋δｘ。如果Ｒμνρσ等于零，则

其结果必定相同于我们先把它从ｘ移到ｘ＋ｄｘ，然后再移到ｘ＋
ｄｘ＋δｘ。这样我们就能把此矢量移到遥远点，而所得的结果与到

此遥远点的路线无关。因此，如果我们把原来在ｘ的矢量Ａ μ通

过平行位移移到所有各点，那么就得到一矢量场，满足Ａμ：ν＝０，或

Ａμ，ν ＝Γσ
μνＡσ

这样的一矢量场能否满足是某一标量场的梯度呢？在式（１３．１）中

如果令Ａμ＝Ｓ，μ，得

Ｓ，μν ＝Γσ
μνＳ，σ

因Гσ
μν对其两个下标是对称的，Ｓ，μν和Ｓ，νμ有相同值，方程（１３．２）是

可积的。
让我们取四个独立的标量，它们都满足式（１３．２），并且令它们

为新坐标系的四个坐标ｘα′。于是

ｘα′
，μν ＝Γα

μνｘα′
，σ

按照变换规则（４．７），

ｇμν ＝ｇα′β′ｘα′
，μｘβ′，λ

此方程对ｘν微分，由式（８．６）得

ｇμλ，ν－ｇα′β′，νｘα′
，μｘβ′，λ＝ｇα′β′（ｘα′

，μνｘβ′，λ＋ｘα′
，μｘβ′，λν）

＝ｇα′β′（Γσ
μνｘα′

，σｘβ′，λ＋ｘα′
，μΓσ

λνｘβ′，σ）

＝ｇσλΓσ
μν＋ｇμσΓσ

λν

＝Γλμν＋Γμλν ＝ｇμλ，ν

因而

ｇα′β′，νｘα′
，μｘβ′，λ ＝０

由此可见ｇα′β′，ν＝０，对新坐标系来说，基本张量是常数。这样我们

就证明了空间是平坦的，可以选取直线坐标。

面维基础进行分析：

１．首 先，根 据 曲 面 论 关 于

Ｇａｕｓｓ曲率的定义推知：

Ｋ＝ｋ１ｋ２：

　ｋ１ ＝ Ｌ
Ｅ　ｋ２ ＝ Ｎ

Ｇ
因此，Ｇａｕｓｓ曲率 Ｋ 等于零

并不意味着曲面的两个主曲

率ｋ１ 和ｋ２ 同时等于零，也就

是说，所论２维子空间仍然

可能是弯曲曲面；

２．必须牢记，初等微分几何

的ＬｅｖｉＣｉｖｉｔａ平移只是一种

“人为约定”的操作，不允许

引入到推理过程之中。以某

一个人为操作（补充约定）为

基础所导得的结果不属于演

绎逻辑推理，没有任何意义；

３．事实上，如果像 Ｄｉｒａｃ所

述，能够按照“平行移动”所

规定的法则，从曲面上某一

点移动至“遥远”点，那么，作

为曲面上向量平移的一种特

例，定义于地球北极的某一

个切 向 量 被 平 移 到 赤 道 上

时，相应只能变化为零向量。
那么，这种完全失真的操作

对于表现曲面上某一个真实

存在的向量场的状态特征有

何意义呢？

４．至于对 “只要ｇα′β′，ν＝０，
就证明了空间是平坦”的结

论，十分容易找到它的反例：
对于均匀球面，自然存在恒

定的度量张量。

１６．５．１３Ａ　曲面上向量场“在某一个点处梯度等于零”实际蕴涵的几何意义

在自然科学研究（特别是自身往往只作为“形式量”而存在的数学研究）中，任何一种分析或者推理过程

能否被称为一种“合理”和“有效”的分析，唯一的判别原则仅仅在于推论和前提是否严格保持一致或者逻辑

相容。当然，这也是通常所说“演绎逻辑”的全部内涵，在演绎推理过程绝对不允许再添加任何其他人为约

定，或者说任何补充约定本质上与演绎逻辑格格不入，必然伴随着逻辑不相容。显然，Ｄｉｒａｃ在此处所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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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坦条件”与前面提出“向量平移、协变微分”等概念一样，同属于补充人为约定的范畴，也几乎不可避免地隐

含逻辑不相容的问题。
事实上，在Ｇａｕｓｓ等最初构造微分几何的时候，整个分析仍然属于“实体论”的思维范畴，承认曲面只是平

直空间中的集合，并且，只能依赖曲面所生存的平直空间为基准，讨论某一个“给定曲面”乃至“定义于曲面上

某个给定向量场”的空间分布特征。没有给定曲面乃至曲面上给定向量场的逻辑前提，也根本不存在属于曲

面的几何或者曲面上向量场分布的空间特征。正因为此，初等微分几何的所有分析都是以曲线或者曲面所

存在的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为基础的。
同样，前面所有的补充分析都表明这样一种基本原则：曲面上的几何乃至定义于曲面上的向量场作为几

何实体，只可能真实地存在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之中；当然，属于曲面自身的几何乃至关于曲面上向量场的分

析，必须完全逻辑相容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的一般向量分析以及张量分析；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曲面几何只

是在空间几何上构造不同“约束映射”自然获得的逻辑推论。
可以相信，对于这样一种明显的“理性”认识，即使对于承认“约定论”的现代微分几何学家，也绝对不至

于会公开予以否定。因此，人们可以此为基础，重新检讨“曲面上向量场在一点处的梯度等于零”、“曲面上恒

向量场”以及“平坦空间条件”等这样一些现代微分几何基本概念的真实内涵。
首先，需要再次指出本书独立给出的式（１６．５．１８ａ）是根据３维空间中梯度算子的“一般性”定义，通过严

格的演绎逻辑，针对“曲面上向量场梯度场”所作的定义式，即

Ａ（ｘ）＝ｒｊｒｉ（Ａｉ，ｊ－Γｉｊ
αＡα）

　　　　　ｉ，ｊ＝１，２　ｘ∈Ｍ２　Ａ（ｘ）∈Ｔ（ｘ）∶Ｔ（ｘ）Ｒ３ ∩Ｔ（ｘ）Ｍ２ （Ｄｉｒａｃ１１．１）
在表观形式上，这个定义式与目前微分几何中的相关定义完全一致，故而此处仍然沿用前述讨论曾经使用过

的记号，即式（Ｄｉｒａｃ１１．１）表示这个定义式。但是，引入形式上相同定义式的过程完全不同，以至于它们相应

的数学内涵存在根本差异：对于目前的微分几何，如果撇开“向量平移”之类人为认定不说，其实只是简单模

仿“３维平直空间曲线坐标系中向量场梯度形式定义”的数学表述，或者说仅仅属于“约定论”意义上的一种

“人为”认定。因此，正如现代微分几何所期待的那样，这个定义式的存在可以也只可能是无条件的。但是，建

立在“实体论”上并且仅仅根据演绎逻辑（没有添加任何人为约定）而重新推导出来的结果，只是节１６．５．１１Ａ
中式（Ａ）所定义双重约束映射

ｘ∈Ｒ３ →ｘ∈Ｍ２ ∩Ａ（ｘ）∈Ｒ３ →Ａ（ｘ）∈Ｔ（ｘ）
作用在“一般梯度算子”上得到的一个“条件”推论，当然，这个定义式同样只能视为条件定义式：不仅仅向量

场Ａ（ｘ）自变量的定义域被限定在２维曲面Ｍ２ 上，而且，该向量场在该点处只存在切向分量。
于是，现在不妨从这个定义式出发，进一步探讨Ｄｉｒａｃ著述在此处所提“曲面上向量场在某一点处梯度

（即通常所述协变导数）等于零”实际隐含的逻辑内涵。事实上，对于定义于曲面上的某一个向量场Ａ（ｘ），如

果它在曲面的某一个特定点ｘｐａｒｔ处的向量仅仅存在切向分量，并且该点处的梯度等于零，即

ｘ∈Ｍ２ ∩Ａ（ｘｐａｒｔ）∈Ｔ（ｘ）∩ Ａ（ｘｐａｒｔ）＝０
那么，在曲面上该点处一个无穷小邻域中，对于曲面上任何一个方向上出现的无穷小位移δｘ，该向量场相应

存在

δＡ（ｘ）＝Ａ（ｘ）－Ａ（ｘｐａｒｔ）＝δｘ·Ａ＝０Ａ（ｘ）≡Ａ（ｘｐａｒｔ）

ｘ＝ｘｐａｒｔ＋δｘ
（１６．５．２１）

考虑到给定点ｘｐａｒｔ处向量Ａ只存在切向分量，满足式（Ｄｉｒａｃ１０．１）所作梯度运算的形式定义，那么，相应存在

δＡ（ｘ）＝０Ａμ，ν ＝Γα
μνＡα （Ｄｉｒａｃ１３．１）

这正是Ｄｉｒａｃ著述中指出的结果。
如果仅仅从“数学符号”的角度考虑，以上所述结论的正确性是显然或者过分平凡。但是，问题恰恰在于

至今的微分几何关于这些结论的理解正停留在“数学符号”上，属于一种纯粹“浅层次”的认识，没有真正理解

这些数学表述式蕴含的逻辑内涵。
首先，对于式（１６．５．２０）所示的恒等式，它是否吻合目前微分几何在“约定论”基础上所期望的那种表示，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３２２　　

即由于现代微分几何已经将曲面上的向量场前提性地限制在曲面各点处的各自切空间，那么，这个向量恒等

式是否意味着给定点ｘ处的向量Ａ（ｘｐａｒｔ）与其邻点ｘ＋δｘ处的向量Ａ（ｘ＋δｘ）形成一种形式意义上的完全对

应呢？也就是说

δＡ（ｘ）＝Ａ（ｘ）－Ａ（ｘｐａｒｔｉ）＝０
｜→ （Ａ）

Ａ（ｘ）≡Ａ（ｘｐａｒｔｉ）∶Ａ（ｘｐａｒｔｉ）∈Ｔ（ｘｐａｒｔｉ）∩Ａ（ｘ）∈Ｔ（ｘ）

ｘ＝ｘｐａｒｔｉ＋δｘ
继而，如果再根据子空间之间“合同变换（Ｃｏｎｇｒｕ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这样一种现代微分几何观点，在曲面上

不同点处引入正交的Ｄａｒｂｏｕｘ活动框架［ｘ，ｅ１，ｅ２：ｘ∈Ｍ２］，那么，相应存在

Ａ（ｘ）≡Ａ（ｘｐａｒｔｉ）∶Ａ（ｘｐａｒｔｉ）＝Ａｉｅｉ ∈Ｔ（ｘｐａｒｔｉ）∩Ａ（ｘ）＝Ａｉｅｉ ∈Ｔ（ｘ）

｜→
Ａ１（ｘｐａｒｔｉ）＝Ａ１（ｘ）

Ａ２（ｘｐａｒｔｉ）＝Ａ２（ｘ｛ ）
（Ｂ）

ｘ＝ｘｐａｒｔｉ＋δｘ
这样，曲面上不同点处的向量形式地处于“完全对应”之中。当然，这个结果正应该是现代微分几何所期待的

结果。或者说，对于此处所述一种几乎为现代微分几何研究者完全不屑一顾简单特例，能够大概浅显地表现

了Ｆ．Ｋｌｅｉｎ于１８７２年关于几何学基础所提出的“Ｅｒｌａｎｇｅｎ纲领（Ｐｒｏｇｒａｍ）”：几何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空间

中的变换群以及变换群中的不变量。
但是，无论数学以怎样的形式发展，或者说指导数学研究的数学基础曾经发生怎样变化，乃至未来又将

出现怎样的变化，但是，对于“逻辑自洽性”的矢志不渝的追求始终可以被认作是数学的全部精髓和核心内

涵。不难做出严格证明：式（Ｂ）所期待的那种“合同变换”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即式（Ａ）并不成立，或者说，式

（Ａ）本质上已经违背了梯度算子的“一般性”定义的逻辑前提。
事实上，与张量（向量）的客观性基础一致，式（１６．５．２１）所表达的是一种“客观性”关系式。也就是说，当

曲面上向量场Ａ（ｘ），ｘ∈Ｍ２ 在给定点ｘｐａｒｔｉ处的梯度Ａ等于零的时候，相邻点处的向量与该给定点处向量

的等价关系同样属于一种“客观性”表述，与具体使用坐标系的选择完全无关。事实上，如果说最初建立在

“实体论”上微分几何中的所有向量分析都渊源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的向量分析一致，那么，与其完全保持逻

辑相容，这个向量关系式同样必须逻辑地定义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Ｒ３之中

Ａ
ｘ＝ｘｐ


ａｒｔｉ
０

｜→ ∈Ｒ３

δＡ（ｘ）＝Ａ（ｘ）－Ａ（ｘｐａｒｔｉ）＝０Ａ（ｘ）≡Ａ（ｘｐａｒｔｉ）

ｘ＝ｘｐａｒｔｉ＋δｘ
并且，根据式（１６．５．１５）最初定义梯度算子

∶（ｘ）ｘ＝ｘ


０
ｅｉ 

ｘｉ ＝ｅｉ

ｘｉ

∶ｅｉ ＝ｒ（ｘ０）
ｘｉ

　ｅｉ ＝ｒ（ｘ０）
ｘｉ 　ｅｉ·ｅｉ ＝１　（ｉ＝１，２，３）

时所作的基本认定一致，一旦引入坐标系，那么，向量关系式中的“基矢量”以及与其对应的“向量分量”都需

要定义在与“梯度算子定义点”保持一致的局部坐标系之中。因此，对于现代微分几何通常理解的关系式

（Ａ），或者作为一种前提性的基本约定

δＡ（ｘ）＝Ａ（ｘ）－Ａ（ｘｐａｒｔｉ）＝０
｜→

Ａ（ｘ）≡Ａ（ｘｐａｒｔｉ）∶Ａ（ｘｐａｒｔｉ）∈Ｔ（ｘｐａｒｔｉ）∩Ａ（ｘ）∈Ｔ（ｘ）

　　　　　　ｘ＝ｘｐａｒｔｉ＋δｘ
属于完全不当或者失真的理解，需要相应改变为

δＡ（ｘ）＝Ａ（ｘ）－Ａ（ｘｐａｒｔｉ）＝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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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Ａ（ｘ）≡Ａ（ｘｐａｒｔｉ）∈Ｒ３∶Ａ（ｘｐａｒｔｉ）∈Ｔ（ｘｐａｒｔｉ）∩Ａ（ｘ）Ｔ（ｘ）

　　　　　ｘ＝ｘｐａｒｔｉ＋δｘ
它告诉人们：对于定义于曲面上的某一个真实存在的向量场Ａ（ｘ），ｘ∈Ｍ２，如果该向量场在曲面一点ｘｐａｒｔｉ处

的梯度等于零，那么在不考虑高阶向量的前提下，该给定点“无穷小邻域”中所有其他点处的向量，即Ａ（ｘ＋
δｘ），δｘ→０，在一种“实在”或者“客观”意义上保持同一。当然，如果给定曲面在此点处两种主曲率都不等于

零，或者说是“完全弯曲”的，那么，一旦给定点处向量场的梯度等于零，则逻辑地意味着该给定点无穷小邻域

中“任何邻点处”的向量都不可能继续处于“该邻点的切空间”之中。
于是，根据严格演绎逻辑给出的结果进一步向人们表明：对于式（Ｂ）所示，由１９～２０世纪西方几何学家

做出的人为假设并不真实存在，即

Ａ（ｘｐａｒｔｉ）＝０Ａ（ｘ）≡Ａ（ｘｐａｒｔｉ）∶


－
Ａ（ｘｐａｒｔｉ）＝Ａｉｅｉ ∈Ｔ（ｘｐａｒｔｉ）∩Ａ（ｘ）＝Ａｉｅｉ ∈Ｔ（ｘ）

ａｌｓｏ （Ｄ）


－ Ａ１（ｘｐａｒｔｉ）＝Ａ１（ｘ）

Ａ２（ｘｐａｒｔｉ）＝Ａ２（ｘ｛ ）　ｘ＝ｘｐａｒｔｉ＋δｘ

或者说，这个人为认定只能被称之为一种纯粹“一厢情愿”的虚幻假设。如果需要认同这个人为假设，则必然

与定义于３维几何空间中“一般向量分析”构成逻辑悖论。
继而，再考虑Ｄｉｒａｃ所述曲面上向量场的自变量在经历“有限距离移动”以后造成变化的问题。对于曲面

上的某一个向量场，Ａ（ｘ），ｘ∈Ｍ２，如果人们确信该向量场在整个曲面上的梯度场Ａ处处为零，那么，根据

重新建立构造的式（Ｃ），（Ｄ）相应对现代微分几何仅仅作为“人为约定”而提出的式（Ａ），（Ｂ）所做出的逻辑否

定，首先可以做出第一个判断：

Ａ（ｘ）≡０∶ｘ∈Ｍ２

｜→ （１６．５．２２ａ）

Ａ（ｘ）≡ｃｏｎｓｔ　Ａ（ｘ）∈Ｒ３ ∩Ａ（ｘ）Ｔ（ｘ）
只要给定２维子空间Ｍ２ 是真正弯曲的，并且，该曲面上的向量场梯度恒等于零，那么，该向量场只能成为尽

管定义域被限定在曲面之上，但是，自身只能在３维平直空间存在的３维向量分布。
此外，与其对应，自然存在

Ａ（ｘ）≡０∶ｘ∈Ｍ２ ∩Ａ（ｘ）∈Ｒ３

｜→ （１６．５．２２ｂ）

Ａ（ｘ）∶Ａ（ｘ）Ｔ（ｘ）
也就是说，除了曲面上的“个别”点以外，向量场不可能包容于曲面的切平面之上。当然，这个结论同样严格

逻辑相容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的“恒”向量场。
最后，只要曲面上的向量场满足连续可微条件，那么，即使定义于曲面上“个别点”处的向量能够满足没

有“法向分量”的条件，从而可以使用现代微分几何对“协变微分”做出的形式认定，即式（Ｄｉｒａｃ１１．１）。但是，
这只是一个“特殊性”条件，不能为向量场在曲面上大部分点处的向量所满足。因此，一般情况下，不存在现

代微分几何通常定义的协变导数，即


－
Ａ（ｘ）∶Ａμ：ν ＝Ａμ，ν－Γα

μνＡα　ｘ∈Ｍ２ ∩Ａ∈Ｒ３

或者说，对于现代微分几何中作为人为约定而提出关于“梯度算子”的定义，仍然需要代之以式（１６．５．１８ｃ）所

述关于曲面上向量场梯度算子的“一般性”定义，即

Ａ（ｘ）＝ｒｊｒｉ（Ａｉ，ｊ－Γｉｊ
αＡα）－ｒｊｒｉ（ＬｊｋｇｋｉＡｎ）

　　　　　ｉ，ｊ＝１，２　ｘ∈Ｍ２　Ａ（ｘ）∈Ｒ３
（１６．５．２２ｃ）

这样，定义于曲面上的向量场的所有分析才可能真正处于逻辑相容之中。并且，所有的一切仅仅源于作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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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域而存在“空间曲面”自身隐含的约束方程，导致曲面上向量场３维而自变量２维这样一种“混合性”的形式

特征。
当然，作为曲面上向量场分析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处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一个真实几何体的“弯曲曲

面”必须依赖３维空间的前提存在才存在，或者说仅仅定义于平直空间的背景之中，才可能被称为“弯曲曲

面”。因此，如果仅仅因为源于Ｇａｕｓｓ微分几何对于“内蕴特征”一种纯粹形而上学乃至必然隐含逻辑悖论的

不当人为理念，就抛弃平直空间的真实存在背景，这种凭借“约定论”而杜撰出来的微分几何，同样只能依赖

必然始终“充满逻辑紊乱”的纯粹想象而存在。

１６．５．１４　Ｂｉａｎｃｈｉ关系式

　　为了讨论张量的二阶协变导数，先讨论张量为二矢量的外积

ＡμＢτ 这种情况。这时我们有

（ＡμＢτ）：ρ：σ＝ （Ａμ：ρＢτ＋ＡμＢτ：ρ）：σ

＝Ａμ：ρ：σＢτ＋Ａμ：ρＢτ：σ＋Ａμ：σＢτ：ρ＋ＡμＢτ：ρ：σ

现在交换ρ和σ，并相减。由式（１２．２）得

（ＡμＢτ）：ρ：σ－（ＡμＢτ）：σ：ρ＝ （ＡαＲα
μρσＢτ＋ＡμＲα

τρσＢα）
一个普通张量Ｔμτ可表示为ＡμＢτ 那样诸项之和，故Ｔμτ必满足

Ｔμτ：ρ：σ－Ｔμτ：σ：ρ＝ＴατＲα
μρσ＋ＴμαＲα

τρσ （１４．１）
现在令Ｔμτ为矢量的协变导数Ａμ：τ，我们得

Ａμ：τ：ρ：σ－Ａμ：τ：σ：ρ＝Ａα：τＲα
μρσ＋Ａμ：αＲα

τρσ

对上式的τ，ρ，σ作循环置换，并把所得的三个方程相加。左边

给出

　Ａμ：ρ：σ：τ－Ａμ：σ：ρ：τ＋ｃｙｃｌｉｄ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 （ＡαＲα

μρσ）：τ＋ｃｙｃｌｉｄ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α：τＲα

μρσ＋ＡαＲα
μρσ：τ＋ｃｙｌｉｄ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１４．２）

右边利用式（１２．５）消去一些项后，剩下

Ａα：τＲα
μρσ＋ｃｙｃｌｉｄ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１４．３）

式（１４．２）第一项跟式（１４．３）相消，剩下

ＡαＲα
μρσ：τ＋ｃｙｃｌｉｄ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０

因子Ａα 出现在此方程的各项中，可以消去。剩下

Ｒα
μρσ：τ＋Ｒα

μστ：ρ＋Ｒα
μτρ：σ （１４．４）

　　曲率张量满足这些微分方程和１２节的全部对称关系式，它们

称为Ｂｉａｎｃｈｉ关系式。

此处所述，仅仅是按照微分

几何在“约定论”意义所构造

“协变导数”的形式定义，相

应进行的简单运算以及相关

结果。
但是，如果还承认数学只不

过是维护推理过程满足逻辑

相容性的基本工具，当然，数

学自身必须首先满足逻辑自

洽性原则，那么，由于前面的

分析已经指出，为了与曲面

所处平直空间中的向量分析

保持逻辑相容，目前微分几

何所使用协变导数的基本定

义，即 Ｄｉｒａｃ 著 述 中 的 式

（１１．１），充 其 量 只 可 能 “条

件”地存在，不允许成为用于

“整个”曲面梯度算子的“一

般性”定义，否则与该条件定

义的逻辑前提矛盾。
因此，根据错误逻辑前提导

得的 最 终 结 果 没 有 任 何 意

义。也就是说，此处的Ｂｉａｎ
ｃｈｉ恒等式也自然是一个没

有任何意义或者完全错误的

推论。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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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１５　Ｒｉｃｃｉ张量

　　让我们缩并Ｒμνρσ中的两个附标。如果相对于这两个附标，
它是反对称的，那么缩并后的结果当然就得到零，如果我们缩并任

何其他两附标，因对称性式（１２．４），（１２．７）和（１２．８），除正负号外，
得到的结果将相同。让我们缩并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附标，且令

Ｒμ
νρμ ＝Ｒνρ

我们称它为Ｒｉｃｃｉ张量。
式（１２．８）乘以ｇμσ，得

Ｒνρ＝Ｒρν （１５．１）
Ｒｉｃｃｉ张量是对称的。

我们可以再一次缩并，例如缩并成

ｇνρＲνρ＝Ｒν
ν ＝Ｒ

这Ｒ是个标量，叫做标量曲率或总曲率。它按以下方式定义：对

于３维空间中的球面，Ｒ是正的；或者通过直接计算即能证明。
Ｂｉａｎｃｈｉ关系式（１４．４）包含五个附标。让我们把式（１４．４）缩

并两次，得到只含一个非傀标的关系式。令τ＝α，并乘以ｇμρ，结

果为

ｇμρ（Ｒα
μρσ：α＋Ｒα

μσα：ρ＋Ｒα
μαρ：σ）＝０

或

（ｇμρＲα
μρσ）：α＋（ｇμρＲα

μσα）：ρ＋（ｇμρＲα
μαρ）：σ ＝０ （１５．２）

现在

ｇμρＲα
μρσ ＝ｇμρｇαβＲβμρσ ＝ｇμρｇαβＲμβσρ＝ｇαβＲβσ ＝Ｒα

σ

由于Ｒασ是对称的，我们可以把这一附标升高，放在另一附标上而

写成ｇα
σ。式（１５．２）现在变为

Ｒα
σ：α＋（ｇμρＲμσ）：ρ＋Ｒ：σ ＝０

或

２Ｒα
σ：α－Ｒ：σ ＝０ （１５．３）

上式是Ｒｉｃｃｉ张量的Ｂｉａｎｃｉ关系式。若升高附标σ，得

Ｒσα－１
２ｇ

σα（ ）Ｒ
：α
＝０

由式（１２．３），Ｒｉｃｃｉ张量的明显表式是

Ｒμν ＝Γα
μα，ν－Γα

μν，α－Γα
μνΓβ

αβ＋Γα
μβΓβ

να （１５．４）
式中第一项并不表现出对μ，ν是对称的，虽然其他三项对μ，ν是

明显地对称的。为了证明第一项实际上是对称的，我们只需进行

一点计算。
为了对行列式ｇ微分，我们必须对ｇ的每个元素ｇλμ求微分

仍然将相关评析暂时限制于

２维曲面Ｍ２ 的特例。当然，
如果已经证明“单称性”命题

是错误的，相关的“全局性”
命题必然错误。
姑且 不 论“协 变 导 数”的 错

误，以至于在此基础上所有

后续推理必然失效以外的问

题，考虑到前面分析已经指

出的，“曲 面 论”所 引 入 的

“Ｒｉｅｍａｎｎ张量”充其量只能

算一个记号或者称谓。事实

上，对于２维曲面 Ｍ２，人们

已经证明相应只存在一个不

恒为零的分量，即Ｒ１２１２。并

且，该非零张量等于曲面自

身的 Ｇａｕｓｓ曲率，与坐标系

的任 意 选 择 完 全 无 关。因

此，即使根据最初等的张量

知识，也可以判断：除非将该

非零分量直接与某一个“标

量场”构成逻辑关联，如果视

为４阶 张 量，那 么 Ｒｉｅｍａｎｎ
张量恒不可能满足张量在不

同坐标系之间必须满足的基

本变换法则。
于是，根 据“Ｒｉｅｍａｎｎ张 量”
实际蕴涵的“标量”本质，构

造“Ｒｉｃｃｉ张量”必 须 进 行 的

“缩并”运算，相应根本不可

能存在。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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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乘以其余子式。于是

ｇ，ν ＝ｇｇλμｇλμ，ν （１５．５）
因此

Γμ
νμ＝ｇλμΓλνμ ＝ １

２ｇ
λμ（ｇλν，μ＋ｇλμ，ν－ｇμν，λ）

＝ １
２ｇ

λμｇλμ，ν ＝ １
２ｇ

－１ｇ，ν ＝ １
２
（ｌｏｇｇ），ν

（１５．６）

由上式显而易见，式（１５．４）的第一项是对称的。

１６．５．１６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引力定律

按照Ｄｉｒａｃ的陈述，至此以前的分析都大致属于纯粹数学的讨论范畴。也就是说，正是这

样的一些充满逻辑悖论的“数学”成为进一步创造整个“广义相对论”的思维基础。
事实上，以上所作分析应该已经无可争辩地告诉人们：对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Ｒ３ 中的任何

一个２维弯曲曲面Ｍ２ 而言，它的存在以及属于这个几何实体中的一切抽象特征，或者正是这

些抽象特征集合的整体对曲面自身构造了完整定义，自然地也必须逻辑地依赖平直３维空间

的真实背景而存在。因此，任何将２维曲面从其赖以存在的３维平直空间割裂出来的企图，不

仅仅表现了西方科学世界一种习惯性形而上学思维的过分简单、幼稚和绝对化，同时由于就陈

述系统仅仅建立在形形色色的“约定论”基础之上，在相应变得过分轻松和容易的同时，最终必

然陷入形形色色的逻辑悖论之中，从而对数学形成根本背叛①。
当然，对于以“约定论”为基础的任何进一步讨论，自然也必须始终依赖不同“人为约定”的

持续补充。除了以一种“救世主”的方式，要求他们的认同者必须“逻辑地”服从给出的最终结

果以外，形形色色的不同约定必然成为一个没有逻辑可言的大杂烩。其实，这正是Ｌａｎｄａｕ为

什么敢于公然将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称之为自欺欺人，而我们的主流科学社会没有一个

人敢于站出来做出任何反驳而只能予以默认的缘由。
然而，对于Ｄｉｒａｃ所说作为“广义相对论”基础的“纯粹”数学，基本反映目前微分几何的一

种“普遍”认识，相关分析还能大体显示某种“逻辑推理”的痕迹或者一种努力遵循“演绎逻辑”
的愿望，只不过那个时代的人们缺乏一种能力发现这些“逻辑推理”的认识前提中实际隐含的

逻辑悖论，以至于后续推导本质上已经完全失去了他们期待的逻辑。
现在让我们继续按照Ｄｉｒａｃ对“广义相对论”的理解和整理，进一步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是如何凭借

他的想象，再一次“创造出”某一个普适性方程，迫使“充满复杂性和差异并且自存”的物质世界

需要严格遵循。事实上，在只能以荒诞的前提以及不断补充荒诞假设作为思考的唯一途径的

时候，对于任何一个努力进行理性考虑的严肃科学工作者而言，这一切不仅变得十分乏味也无

疑成为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自然科学根据研究的具体对象不同而划分为不同的学科。但是，从哲学理念和方法论的考虑，自然科学仍然是一个整

体。人们不妨对照本书针对 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力学以及 Ｍａｘｗｅｌｌ电磁场经典理论所作的批判，在所有这些西方科学世界曾

经做出开拓性巨大贡献的经典理论体系中，都普遍存在将被直接描述的物质对象与物质对象赖以存在的物质环境人为

割裂开来的错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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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工作全部都是纯数学的（只有一个物理假

设，即质点的运动路线是短程线）。这些工作大部分在上世纪已经

完成，并已应用到任意维的弯曲空间。在这些数学形式中唯一出

现维数的地方是以下方程：

ｇμ
μ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作了如下假设：在真空中

Ｒμν ＝０ （１６．１）
这就构成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引力定律。这里“真空”意味着除引力外没

有物质存在，也没有物理场存在。引力场不影响真空。别的场则

影响真空。真空的这些条件对于太阳系内的行星际空间在很好的

近似下完全成立，方程（１６．１）在那里是适用的。
平空间显然满足式（１６．１）。这里短程线是直线，所以质点沿

直线运动。在空间不平的地方，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引力定律对曲率加以限

制。与行星沿短程线运动这一假设结合起来，就能得到有关行星

运动的一些知识。
乍看起来，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引力定律与 Ｎｅｗｔｏｎ引力定律毫无相似

之处。为了看出其相似性，我们必须把ｇμν看作是描写引力场的

势。这些势有十个而不像牛顿理论只有一个势。它们不但描写引

力场，而且描写坐标系。在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理论中引力场和坐标系不可

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不能只描写其一而不描写另一个。
把ｇμν看作势，我们发现式（１６．１）就是场方程。因为Ｃｈｒｉｓｔｏｆ

ｆｅｌ记号含有一阶导数，式（１５．４）含有二阶导数，所以式（１６．１）像

物理学中通常的场方程也正是在于它是二阶的。但式（１６．１）又是

非线性的，它不像通常的场方程；不但如此，非线性意味着这些方

程是复杂的，难以求出精确的解。

１．声波之所以出现“弯曲”
迹线仅仅源于传播声波媒质

自身的不均匀，与声波媒质

所处 空 间 是 否 弯 曲 完 全 无

关。引 力 场 的 存 在 是 客 观

的。如果物质世界所处空间

自身的弯曲能够被视为一种

“客观”，那么，是否意味着包

括声波、电磁波乃至有形粒

子的运动都必须以一种彼此

同一 的“恒 定 弯 曲”方 式 运

动呢？

２．不研究“真空”中运动物

体的个性特征或者存在小扰

动“物质场”自身的状态，却

将某种一成不变的“弯曲”强

加于整个物质世界所处３维

空间，无疑属于认识不当和

逻辑颠倒。

３．即使不考虑“协变导数”
的无理性、Ｒｉｃｃｉ张量Ｒμν 的

不存在以及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假设是

否合理和能否构成恰当数学

模型的问题，人们甚至无从

得知此处所说的方程到底求

解什么的前提问题。

１６．５．１６Ａ　从微分几何到“广义相对论”过渡过程的荒诞

本节针对Ｄｉｒａｃ所述“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引力定律”已经做出的分析，从一般物理理念的角度指出其中明显存在的

种种思维悖论。

１．时空度量的定义悖论

对于作为有向线段的“矢量”而言，它是物质世界中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量。事实上，也正是这个几何实

在自身的客观性，才可能构造“张量”这样一种特定的数学形式，并且成为现代微分几何希望表达这种客观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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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是由于隐含种种逻辑悖论而不可能真正实现这种朴素愿望的“协变导数”的全部思维基础①。
与定义于给定空间域中向量场的“客观性”不同，坐标系的选择则属于研究者的“主观意识”范畴，不同研

究者可以选择完全不同的坐标系。正因为此，才存在人们熟知的，定义于物质世界真实存在的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

间中，关于基矢量的一般关系式

｛０，ｘ１，ｘ２，ｘ３｝｜→ｅｉ ＝ ｒ
ｘｉ

　（ｉ＝１，２，３）　 ∈Ｒ３

仅仅当存在另一个几何实在，即同一几何空间某一个记为Ｍ２ 的曲面

Ｍ２∶ｆ（ｘ１，ｘ２，ｘ３）＝ｃｏｎｓｔ　 Ｒ３

由于在自变量集合的定义域，相应存在一个约束方程，使得自变量的数目在降为两个的同时，独立基矢量的

数目也相应降低为两个。但是，这种因为自变量定义域发生的变化，不会也不能改变最初发生在３维Ｅｕｃｌｉｄ
空间中的全部几何真实，即

Ｍ２∶ｆ（ｘ１，ｘ２，ｘ３）＝ｃｏｎｓｔ｜→
ｅｉ ＝ ｒ

ｘｉ
　（ｉ＝１，２）

ｎ＝ ｅ１×ｅ２

｜ｅ１×ｅ２

烅
烄

烆 ｜

　 ∈Ｒ３ （Ａ）

也就是说，与前面定义的基矢量集合相比，其差异仅仅在于曲面的法向基矢量ｎ为曲面上的另两个独立基矢

量ｅｉ 所定义罢了。
并且，也仅仅因为矢量ｒ自身的客观性或者实在性，即包括“长度”与“方向”两个方面确定内涵，可以逻辑

地引入属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曲线坐标系以及弯曲曲面上坐标系（必然是曲线坐标系，否则不成为弯曲曲

面）的度量张量

ｇｉｊ ＝ｅｉ·ｅｊ ＝ ｒ
ｘｉ·ｒ

ｘｊ　（ｉ，ｊ＝１，２，３） ∈Ｒ３

ｇｉｊ ＝ｅｉ·ｅｊ ＝ ｒ
ｘｉ·ｒ

ｘｊ　（ｉ，ｊ＝１，２） ∈Ｍ２ Ｒ
烅
烄

烆
３

（Ｂ）

从另一个角度讲，度量张量ｇｉｊ相当于为作为“记数”的坐标ｘｉ，相应构置与其匹配的长度计量。当然，作为构

造“合理度量”的全部基础，只可能是保持向量长度必需的“客观性”或者“不变性”。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样

一种客观性基础的逻辑前提，度量张量本质上失去存在意义。尽管随着坐标系选择的不同，度量张量似乎会

向人们展现较为复杂的形式，但是，仅仅追求对形式上的简单演绎无疑流于肤浅②。
当然，由于矢量空间中被赋予“客观性”意义的矢量，在“相对论”的时空集合中不复存在，式（Ｂ）所示构造

“度量”的基础也不再存在。那么，又何以能够以不存在的“度量张量”为基础进行推理呢？

值得重复指出：正如节１６．３．１所述，为了满足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狭义相对论”中“光速不变原理”以及“原时不变

性”，必须存在如式（１６．３．５ｂ）的约束方程

ｄτ２ ＝ｃｏｎｓｔηαβ＝
＋１ α＝β＝１，２，３
－１ α＝β＝０
０ α≠

烅
烄

烆 β
但是，这个方程不仅仅破坏了向量空间中矢量自身的客观性，而且，还对这个虚幻空间中矢量的长度实际上

构造一种限制，从而使得向量空间本身也不能继续存在。当然，这才是由向量空间之间的线性变换关系式出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②

值得提醒人们注意：以某一个客观存在的“确定物质对象”作为构造自然科学陈述的全部基础，从而相应为该科学陈述

构造了“有限论域、逻辑前提”，相应成为“条件存在、有限真实”但是却可能始终保持“逻辑相容”的形式表述；还是与其

完全相反，像目前西方科学世界普遍所主张或者一厢情愿期待的那样，将那些其实仍然本质地渊源于“自存物质世界”
的“偶有所得”，即某一个“特定数学关系式”无穷真理化，强制为需要整个物质世界必须服从的“普遍”真理，本质上已经

成为如何认识自然科学，乃至如何对待理性的重大分歧。
如果说，作为ｎｏｎＥｕｃｌｉｄ几何创始人之一的 Лобачевский曾经坦言：“人类的认识历史，就是一部认识错误的历史”，那

么，或许需要重新审视Ｋｌｅｉｎ将现代几何研究简单引入空间变换的思维导向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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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最终却推导出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这样一个“非线性”形式的原因。

２．４维弯曲空间的维数困惑

任何一个弯曲空间，本质上必然相应“浸没”在某一个平直空间之中，否则无法体现其弯曲。那么，即使

承认“广义相对论”所述的４维弯曲空间，那么，包容这个４维弯曲空间的平直空间到底是多少维空间呢？

如果能够相信 Ｈ．Ｗｈｉｔｎｅｙ的证明结果，即

Ｍｍ Ｒｎ∶ｎ＝２×ｍ＋１｜→Ｍ４ Ｒ９ （Ｃ）
这意味着，按照“广义相对论”，它所述的４维弯曲时空属于一种“物理实在”，相应还需要嵌入９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

之中。那么，人们又如何发挥想象，猜测这个９维几何空间以及这个几何空间中的向量呢①？

３．４维弯曲空间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定义悖论

对于一个平直空间，一旦在该空间中建立一个恰当的曲线坐标系，那么，通常所说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相应

得以确定。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相关的几何意义是：由于空间不同点处的基矢量处于变化之中，随着向量场（或者

张量场）沿着某一坐标的变化，与该坐标对应基矢量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也仅仅因为此，只要平直空间

中的坐标系得以确定，与其对应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也自然地得以唯一确定。
当然，相关理念应该同样适用于曲面上的坐标系。但是，这种一致性是从几何“本质”考虑的，而不是像

目前微分几何那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简单同一性。进一步讲，只有当平直空间中的曲面首先得以前提性的

确定，才可能将曲面上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确定下来。事实上，参照实体论微分几何中针对２维曲面的分析可

知，式（Ａ）

Ｍ２∶ｆ（ｘ１，ｘ２，ｘ３）＝ｃｏｎｓｔ｜→
ｅｉ ＝ ｒ

ｘｉ　（ｉ＝１，２）

ｎ＝ ｅ１×ｅ２

｜ｅ１×ｅ２

烅
烄

烆 ｜

　 ∈Ｒ３

是构造曲面上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的基础。在这个关于基矢量的形式表示中，本质上仍然定义于最初平直空间之

中，只不过随着曲面Ｍ２自身的确定，一旦曲面上的两个坐标得以确定，该点处的单位法向量ｎ自然得以确定

而已。
反过来讲，如果３维Ｅｕｃｌｉｄ几何空间中的曲面Ｍ２ 尚没有得到确定，那么，尽管允许像目前微分几何所作

的那样，纯粹“想当然”地构造属于该曲面一个完全“虚幻”的坐标系，但是，由于曲面自身没有确定，也无从对

曲面的单位法向量相应做出具有“确定意义”的形式认定。当然，该曲面上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也无从谈起。
因此，对于“广义相对论”中的那个４维弯曲空间Ｍ４即使允许存在，但是，由于并不确切知道这个弯曲空

间的“完整”形式定义，这个曲面上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相应不可能得以完整确定。更何况，如果还真的接受式

（Ｃ）所示，为目前微分几何普遍认同的那个称为“Ｗｈｉｔｎｅｙ证明”的结论

ＭｍＲｎ∶ｎ＝２×ｍ＋１｜→Ｍ４Ｒ９

那么，这个结论则逻辑地告诉人们，对于该曲面Ｍ４而言，原则上应该存在本质地隶属于９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Ｒ９中

的“５元独立”单位法向量组，即

｛ｎｉ｝∈Ｒ９ Ｍ４　（ｉ＝１，２，３，４，５） （Ｄ）
显然，仅仅当这个同时被称为“法向量”的独立向量组与４维曲面上坐标之间的逻辑关联得以确定以后，属于

这个４维曲面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才可能相应得以确定。并且，这个未知的符号必然比２维曲面上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① 该相关结论请读者参见陈省身，陈维桓著《微分几何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ｐ．２５）。当然，为了避免这样一种无

法对弯曲空间所嵌入平直空间的维数做出判断，乃至进而无法对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给予定义而明显存在的尴尬，前面所

引用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著述述及的弯曲空间，实际上只是以一种“隐讳”的手法在“狭义相对论”的平直空间中偷偷塞进一个“曲

线坐标系”而已。当然，也有一些“广义相对论”著述的作者更为实在，毫不遮掩地指出：“非惯性系用时空参数描述，其

参数可以看成是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的曲线坐标系”，从而否定了弯曲空间的客观存在（王仁川．广义相对论．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ｐ．９５）。但是，无论采取哪一种做法，都无法回避这些不同陈述彼此逻辑相悖以及各自逻辑自悖的本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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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ｌ符号要复杂得多，无法简单套用２维曲面上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的形式定义。
这样，在所有这一切关于４维弯曲空间的逻辑前提都无从得知的情况下，企图构造作为“广义相对论”全

部逻辑推理基础之一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自然只能陷于逻辑悖论之中。

４．场方程悖论

不知何故，在Ｄｉｒａｃ的“广义相对论”陈述中没有引入一般著述通常提及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张量，即

Ｇμν ≡Ｒμν－１
２ｇμνＲ∶Ｒ＝ｇμνＲμν ＝Ｒμ

μ

当然，是否引入这个人为约定无碍大局。
但是，从上述讨论可知，即使不考虑前面已经提及不可能存在Ｍ２ 中“只有单一不为零分量４阶Ｒｉｅｍａｎｎ

张量”，相应也根本不可能构造Ｒｉｃｃｉ张量等一系列前提性问题，按照“约定论”的思想，接受 Ｄｉｒａｃ所述４维

“弯曲真空”中的场方程，即式（１６．１）

Ｒμν ＝０　 ∈Ｍ４

但是，面对这个充满太多未知内涵一种纯粹的符号（甚至无法将其称为数学式），人们根本无从得知这个符号

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是什么，什么是此处所说的“场”，乃至这个符号到底需要“求解什么”的前提性问题，那

么，又何以能够将其称为“场方程”呢？而且，人们熟知，任何一个单纯的微分方程都不可能构造恰当的定解

问题，又何为为其构造恰当的定解条件呢？

１６．５．１７　Ｎｅｗｔｏｎ近似

　　我们来考虑静止引力场，并相对于一个静止坐标系来讨论它。
这时ｇμν不随时间而改变，ｇμν，０＝０。并且我们必须有

ｇｍ０ ＝０　（ｍ＝１，２，３）
上式导致

ｇｍ０ ＝０　ｇ００ ＝ （ｇ００）－１

ｇｍｎ式ｇｍｎ的逆矩阵。像ｍ，ｎ那样的罗马附标总是取值１，２，３。
我们发现Гｍ０ｎ＝０，因此Гｍ

０ｎ。
我们来考虑质点以远小于光速的速度缓慢地运动。这时ｖｍ

是一级小量，忽略二级小量。

ｇ００ｖ０２ ＝１ （１７．１）
该质点将沿着一条短程线运动。忽略二级小量，方程（９．３）给出

ｄｖｍ

ｄｓ＝－Γｍ
００ｖ０２ ＝－ｇｍｎΓｎ００ｖ０２

＝ １
２ｇ

ｍｎｇ００，ｎｖ０２

现在，在一级近似下

ｄｖｍ

ｄｓ ＝ｄｖｍ

ｄｘμ
ｄｘμ

ｄｓ ＝ｄｖｍ

ｄｘ０ｖ０

于是借助式（１７．１）得

ｄｖｍ

ｄｘ０ ＝ １
２ｇ

ｍｎｇ００，ｎｖ０ ＝ｇｍｎ（ｇ
１
２
００），ｎ （１７．２）

因为ｇμν与ｘ０ 无关，我们可以降低上式的附标ｍ 而得

其实，Ｄｉｒａｃ在此处所说的一

切，仅属于“约定论”范畴，每

一个命题都只能被视为人为

假设，没有丝毫演绎逻辑可

言。当然，必然始终充满逻

辑悖论。
首先，对处于“时空关联”中

的空间而言，何为“静止引力

场”、“矩阵坐标系”，乃至为

什么时时刻刻处于“时空变

换”之中的弯曲空间中的度

量张量，即使能够无视以上

指出的所有逻辑悖论从而承

认它存在的话，那么，为什么

能够不随时间而变化呢？必

须意识到，一旦将空间和时

间联系在一起，对于此处讨

论的 任 何 一 个 运 动 物 体 而

言，已经没有“静止”概念。
而且，因为前面已经提及，曲

面上并不存在与平直空间曲

线坐标系中梯度算子在形式

上完全保持一致的“协变导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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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ｖｍ

ｄｘ０ ＝ （ｇ
１
２
００），ｍ （１７．３）

　　我们看到，该质点仿佛是在势ｇ
１
２
００的影响下运动的。我们没有

用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引力定律来得到此结果。现在我们利用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引力

定律来求出引力势可与Ｎｅｗｔｏｎ引力势相比较的条件。
我们假设引力场是微弱的，以致空间曲率很小。那么我们可

以选取坐标系，使得坐标线（每一坐标线有三个ｘ为常数）的曲率

很小。在这些条件下，ｇμν近似地是常数，而且ｇμν，σ以及所有

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记号是很小的。如果我们把它们看成一级量，忽略二

级量，由式（１５．４），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引力定律（１６．１）变为

Γα
μα，ν－Γα

μν，α＝０
将式（１２．６）先交换ρ，μ再缩并，略去二级项，就能最方便地计算上

式。结果如下：

ｇρσ（ｇρσ，μν－ｇνσ，μρ－ｇμρ，νσ＋ｇμν，ρσ）＝０ （１７．４）
令取μ＝ν＝０，并利用ｇμν与ｘ０ 无关的条件，我们得

ｇｍｎｇ００，ｍｎ ＝０ （１７．５）

　　ｄ’Ａｌｅｍｂｅｒｔ方程（１１．９）在弱场近似下变为

ｇμνＶ，μν ＝０
在静止情况下，上式简化为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

ｇｍｎＶ，ｍｎ ＝０
方程（１７．５）告诉我们，ｇ００满足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

我们可以选择时间的单位使得ｇ００近似地等于１。于是我们

可以令

ｇ００ ＝１＋２Ｖ （１７．６）

其中Ｖ 是很小的。我们得ｇ
１
２
００＝１＋Ｖ，而Ｖ 就变为引力势。它满

足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所以可以认为它等同于 Ｎｅｗｔｏｎ势，对位于原点

的质量ｍ 来说，等于－ｍ
ｒ

。为了核对这负号，我们看到，因为ｇｍｎ

的对角元素近似地等于－１，式（７．２）导出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ｄＶ
由此可见，引 力 场 为 弱 场 和 静 态 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引 力 定 律 就 变 为

Ｎｅｗｔｏｎ引力定律。因此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理论保存了 Ｎｅｗｔｏｎ理论在解

释行星运动的成功之处。因为行星速度较之光速都是很小的，静

态近似是很好的近似。因为空间非常接近平坦的，故弱场近似也

是很好的近似。我们来考虑某些量的数量级。
我们知道，地球表面２Ｖ 值的数量级为１０－９。因而式（１７．６）

给出的ｇ００非常接近于１。即使这样，它与１之差还是大得足以产

生我们在地球上看得到显著的引力效应。取地球半径数量级

为１０９ｃｍ，我们求出ｇ００，ｍ的数量级为１０－１８ｃｍ－１。因而偏离平坦的

数”的一般性定义的问题以

外，所以，此处使用的所有形

式推导，由于不具存在前提

而失去存在意义。
此外，对 于 此 处 所 说 的 ｄ’

Ａｌｅｍｂｅｒｔ方 程，或 ｄ’Ａｌｅ
ｍｂｅｒｔ算子，相应具有确定的

数学意义，即

□∶２

ｔ２＋２

那么，如果接受“时空变换”，
它何以能按照 Ｄｉｒａｃ在节１１
“协 变 微 分 法”所 作 人 为 认

定，变化为此处式（１１．９）所

示的形式，而且，又根据什么

引入这个通常被称为波动方

程的数学表述作为此处所说

的 “引 力 势 Ｖ”的 形 式 定

义呢？

其实，最为“根本或者致命”
的问题恰恰在于“惯性系”定

义本 身：当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不 断 妄

言“惯性系”或者“非惯性系”
的时候，他无法对“惯性系”
的概念前提做出具有确定意

义的定义。事实上，他根本

无法理解“惯性系”经典定义

中隐含的循环逻辑，以及他

无论是利用“惯性系”区分两

类“相对论”，或者反过来通

过两类“相对论”定义“惯性

系”都 陷 入 循 环 逻 辑 之 中。
同样，他缺乏能力形成一种

理性意识：由于“无穷多”个

“惯性系”的存在，或者一旦

否定了运动状态的客观性意

义，使得物理学中一切与“运

动学状态”相关的物理量，和

包括“质能变换”在内的物理

学表 述 完 全 失 去 了 确 定 性

意义。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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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是极其微小的。但是，必须把这个值乘以光速平方，即９×
１０２０（ｃｍ／ｓ）２，才能给出地球表面重力产生的加速度。这个加速度

约为１０３（ｃｍ／ｓ）２，它是相当可观的，即使偏离平坦程度太小，以至

无法直接观测到。

同样，无法获知“时空变化”
的弯曲空间中的ｄ’Ａｌｅｍｂｅｒ
方 程 何 以 变 为 Ｌａｐｌａｃｅ 方

程，且

□ → ２Ｖ＝ｇｍｎＶ，ｍｎ

乃至完全违背 Ｌａｐｌａｃｅ算子

的一般定义。
……
显然，除了一系列的人为猜

测或者纯粹杜撰以外，没有

任何逻辑和理性可言。

１６．５．１８　引力红移

　　我们再次讨论静止引力场，并考虑一个发出单色辐射的静止

原子。光的波长相当于一定的Δｓ。因为原子是静止的，如１７节

采用的，对静止坐标系而言，我们有

Δｓ２ ＝ｇ００Δｘ０２

式中Δｘ０ 为 周 期，即 相 对 于 静 止 坐 标 系 的 两 相 继 波 峰 之 间 的

时间。
如果光传播到另一地点，Δｘ０ 将保持不变。这Δｘ０ 将不同于

由当地原子发射的同一谱线的周期，后者仍为Δｓ，于是，周期依赖

光发射地点的引力势：

Δｘ０∷ｇ－１
２

００

谱线移动量为ｇ－１
２

００

若我们用Ｎｅｗｔｏｎ近似，有

Δｘ０∷１－Ｖ
在引力场强的地方，如太阳表面，Ｖ 为负值，故在那里发射的光比

地球发射的相应光将朝红端移动。这效应可以用太阳光观测到，
但往往 被 其 他 物 理 效 应 所 掩 盖，例 如 由 发 射 原 子 运 动 引 起

Ｄｏｐｐｌｅｒ效应。引力红移效应可以在白矮星发射的光中较为明显

地观测到，白矮星物质密度很高，在其表面产生非常强的引力势。

以上分析已经充分说明：“广

义相对论”中的所有概念都

不具确定意义，不同命题之

间没 有 任 何 逻 辑 关 联。因

此，即 使 此 处 所 说“引 力 红

移”能够视为一种物理真实，
也与作为不同“臆测”集合而

存在的整个“相对论”没有任

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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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１９　Ｓｃｈｗａｒｚｓｃｈｉｌｄ解

　　真空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方程式是非线性的，因而非常复杂，难以求得

它们精确解。然而有一种特殊情况，可以不太麻烦地求出它们的

解，这就是静止球对称物体产生的静止球对称场。
静止条件意味着采用静止坐标系时，ｇμν与ｘ０ 时间或ｔ无关，

同样有ｇ０ｍ＝０。空间坐标可以取球极坐标ｘ１＝ｒ，ｘ２＝θ，ｘ３＝。
满足球对称的ｄｓ２ 的最普遍形式为

ｄｓ２ ＝Ｕｄｔ２－Ｖｄｒ２－Ｗｒ２（ｄθ２＋ｓｉｎ２ｄ２）
式中，Ｕ，Ｖ，Ｗ 只是ｒ的函数。我们可以用任何一个的函数代替

ｒ，而不会影响球对称性。因此可以利用这一点尽可能地使问题简

化，最方便的是令Ｗ＝１。那么ｄｓ２ 表式可以写为：
ｄｓ２ ＝ｅ２νｄｔ２－ｅ２λｄｒ２－ｒ２ｄθ２－ｒ２ｓｉｎ２θｄ２ （１９．１）

式中ν，λ只是ｒ的函数。ν，λ必须选得满足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方程。
我们可以从式（１９．１）得到ｇμν的值，即

ｇ００ ＝ｅ２ν，ｇ１１ ＝－ｅ２λ，ｇ２２ ＝－ｒ２，ｇ３３ ＝－ｒ２ｓｉｎ２θ
以及

ｇμν ＝０，μ≠ｖ
我们求得

ｇ００ ＝ｅ－２ν，ｇ１１ ＝－ｅ－２λ，ｇ２２ ＝－ｒ－２，ｇ３３ ＝－ｒ－２ｓｉｎ－２θ
以及

ｇμν ＝０，μ≠ｖ
　　现在必须计算所有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记号Гσ

μν。其中许多分量都等

于零。用撇号表示对ｒ的微分，不等于零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记号如下：

Γ１
００ ＝ｖ′ｅ２ν－２λ Γ０

１０ ＝ν′
Γ１

１１ ＝λ′ Γ２
１２ ＝Γ３

１３ ＝ｒ－１

Γ１
２２ ＝－ｒｅ－２λ Γ２

２３ ＝ｃｏｔθ
Γ１

３３ ＝－ｒｓｉｎ２θｅ－２λ Γ２
３３ ＝－ｓｉｎθｃｏｓθ

把这些表式代入式（１５．４）。结果为

Ｒ００ ＝ －ｖ″＋λ′ｖ′－ｖ′２－２ｖ′（ ）ｒ ｅ２ν－２λ （１９．２）

Ｒ１１ ＝ｖ″－λ′ｖ′＋ｖ′２－２ｖ′
ｒ

（１９．３）

Ｒ２２ ＝ （１＋ｒｖ′－ｒλ′）ｅ－２λ－１ （１９．４）

Ｒ３３ ＝Ｒ２２ｓｉｎ２θ
Ｒμν的其他分量等于零。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引力定律要求这些表式等于零。式（１９．２）和（１９．３）

对于任何一个稍熟悉或者了

解数理方程的研究者，都应

该知 道：无 论 是 ｄ’Ａｌｅｍｂｅｒ
波动方程还是 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

都是线性方程，而且，微分方

程的线性特征不能也不允许

随着 坐 标 系 选 择 的 变 化 而

变化。
那么，何 以 无 故 提 出“非 线

性”问题，掩饰毫无逻辑推理

可言的种种臆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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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零，导致

λ′＋ν′＝０
当ｒ值很大时，空间必定趋近于平空间，故当ｒ→∞时，λ和ν都趋

近于零。由此得出

λ＋ν＝０
由式（１９．４）等于零给出

（１＋２ｒｖ′）ｅ２ν ＝１
或

（ｒｅ２ν）′＝１
于是

ｒｅ２ν ＝ｒ－２ｍ
式中ｍ 为积分常数。上式也使得式（１９．２）和（１９．３）等于零。现

在我们得

ｇ００ ＝１－２ｍ
ｒ

（１９．５）

当ｒ值很大时，Ｎｅｗｔｏｎ近似必须成立。把式（１９．５）和（１７．６）比较

我们看出，式（１９．５）中出现的积分常数正好就是产生引力场的中

心物体的质量。
完全解是

ｄｓ２ ＝ １－２ｍ（ ）ｒ ｄｔ２－ １－２ｍ（ ）ｒ
－１

ｄｒ２－ｒ２ｄθ２－ｒ２ｓｉｎ２θｄ２

（１９．６）
这就是Ｓｃｈｗａｒｚｓｃｈｉｌｄ解。它在产生场的物体表面之外（在那里不

存在物质）成立。因而在星球表面外它相当精确地成立。
解式（１９．６）导致关于行星绕太阳运动的 Ｎｅｗｔｏｎ理论的微小

修正。只有在水星———最接近太阳的行星的情况，这些修正才是

明显的，它们揭示了这颗行星运动对 Ｎｅｗｔｏｎ理论的偏差。因此，
这些修正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理论提供了惊人的验证。

１６．５．２０　黑洞

　　解式（１９．６）在ｒ＝２ｍ 处变为奇异解，因为那时ｇ００＝０和

ｇ１１＝－∞。似乎ｒ＝２ｍ 将给出质量为ｍ 的物体的最小半径。然

而进一步研究表明并非如此。

考虑一质点正降落到中心物体，令其速度矢量为ｖμ＝ｄｚμ

ｄｓ
。

设该质点沿径向而降落，则ｖ２＝ｖ３＝０。质点运动由短程线方程

如果说，对于以 “约定论”为

全部存在基础的现代“微分

几何”而言，实际上已经不可

能真正使用“逻辑”对其中形

形色色的认识悖谬和逻辑紊

乱进行批判的话，那么，无论

是此处所说的“黑洞”，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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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确定：
ｄｖ０

ｄｓ＝－Γ０
μνｖμｖν ＝－ｇ００Γ０μνｖμｖν

＝－ｇ００ｇ００，１ｖ０ｖ１ ＝－ｇ００ｄｇ００

ｄｓｖ０

现在ｇ００＝１
ｇ００

，故得

ｇ００
ｄｖ０

ｄｓ＋ｄｇ００

ｄｓｖ０ ＝０

上式积分得

ｇ００ｖ０ ＝ｋ
式中ｋ为常数，ｋ是质点开始降落处的ｇ００值。

另一方面，我们有

１＝ｇμννμνν ＝ｇ００ν０２ ＋ｇ１１ν１２

将此方程乘以ｇ００，并利用上节所得的ｇ００ｇ１１＝－１，得

ｋ２－ｖ１２ ＝ｇ００ ＝１－２ｍ
ｒ

对于落体ｖ１＜０，因此有

ｖ１ ＝－ ｋ２－１＋２ｍ（ ）ｒ

１
２

现在

ｄｔ
ｄｒ＝ｖ０

ｖ１ ＝－ｋ１－２ｍ（ ）ｒ
－１

ｋ２－１＋２ｍ（ ）ｒ

１
２

我们假定，质点接近临界半径，于是ｒ＝２ｍ＋ε，其中ε是小量，且

设ε２ 可忽略，则

ｄｔ
ｄｒ＝－２ｍ

ε ＝－ ２ｍ
ｒ－２ｍ

上式积分后得

ｔ＝－２ｍｌｏｇ（ｒ－２ｍ）＋常数

于是，当ｒ→２ｍ 时，ｔ→∞．质点到达临界半径ｒ＝２ｍ 的时间为无

穷大。
假定质点发射某一谱线的光，被在ｒ值很大处的某一观测者

观测到。这条光谱线红移一个因子ｇ－１
２

００ ＝ １－２ｍ（ ）ｒ

－１
２
。质点趋

于临界半径时，这因子变成无穷大。当质点趋于ｒ＝２ｍ，将观测到

质点上发生的一切物理过程越来越慢。
现在考 虑 观 测 者 随 同 质 点 一 起 运 行。他 的 时 标 由 ｄｓ度

量。现

ｄｓ
ｄｒ＝ １

ｖ１ ＝－ ｋ２－１＋２ｍ（ ）ｒ
－１

２

现代宇宙论中所说的其他任

何一样东西，本质上都只能

属于 纯 粹“科 学 幻 想”的 范

畴，无需也无法使用形式语

言以及形式逻辑进行任何形

式的分析和讨论。
当然，在这样一个仅仅依赖

幻想的无际思维空间之中，
耄耋老人与天真烂漫的稚童

都 拥 有 完 全 平 等 的 想 象

权力。
此时，随着想象的任意驰骋，
不仅仅根本不必在乎 Ｈｅｉｓ
ｅｎｂｅｒｇ曾经流露对“打破一

切动力学概念限制”的某种

担心，更不必丝毫在意逻辑，
一 切 唯 恐 不 是 “随 心 所

欲”的。
因此，即使仅仅想稍作点评，
实际上已经变得没有可操作

性。之所以仍然保留“黑洞”
这样几段陈述，只不过让人

们努力体会这种漫无边际的

想象力而已。
当然，这些只能适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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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ｒ趋于２ｍ 时，ｄｓ
ｄｒ

趋于－ｋ－１。所以，对观测者来说，质点经过有

限原时后，到达ｒ＝２ｍ。运动观测者到达时只花费了有限时间。
此后他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它可以通过真空继续运行达到ｒ值更

小的地方。
为了研究Ｓｃｈｗａｒｚｓｃｈｉｌｄ解延拓到ｒ＜２ｍ 的情况，必须采用

非静止坐标系，使ｇμν随时间坐标而变化。令坐标θ和 保持不

变，但我们不用ｔ，ｒ，而用τ，ρ，其定义如下：

τ＝ｔ＋ｆ（ｒ），ρ＝ｔ＋ｇ（ｒ） （２０．１）
这里函数ｆ，ｇ是任意的。

仍用撇号表示对ｒ的导数，我们有

ｄτ２－２ｍ
ｒｄρ２＝ （ｄｔ＋ｆ′ｄｒ）２－２ｍ

ｒ
（ｄｔ＋ｇ′ｄｒ）２

＝ １－２ｍ（ ）ｒ ｄｔ２－２ｆ′－２ｍ
ｒｇ（ ）′ｄｔｄｒ

　＋ ｆ′２－２ｍ
ｒｇ′（ ）２ ｄｒ２

＝ １－２ｍ（ ）ｒ ｄｔ２－ １－２ｍ（ ）ｒ
－１

ｄｒ２

（２０．２）
只要我们选取函数ｆ和ｇ 满足

ｆ′＝２ｍ
ｒｇ′ （２０．３）

和

２ｍ
ｒｇ′２－ｆ′（ ）２ ＝ １－２ｍ（ ）ｒ

－１
（２０．４）

从这些方程中消去ｆ，给出

ｇ′＝ ｒ
２（ ）ｍ

１
２

１－２ｍ（ ）ｒ
－１

（２０．５）

为了求这方程的积分，令ｒ＝ｙ２ 和２ｍ＝ａ２。当ｒ＞２ｍ 时，有ｙ＞
ａ。现在我们有

ｄｇ
ｄｙ＝２ｙｄｇ

ｄｒ＝２ｙ４

ａ
１

ｙ２－ａ２

上式给出

ｇ＝ ２
３ａｙ

３＋２ａｙ－ａ２ｌｏｇｙ＋ａ
ｙ－ａ

（２０．６）

最后由式（２０．３）和（２０．５）得

ｇ′－ｆ′＝ １－２ｍ（ ）ｒ ｇ′＝ ｒ
２（ ）ｍ

１
２

上式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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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１
２槡ｍ

ｒ
３
２ ＝ｇ－ｆ＝ρ－τ （２０．７）

于是

ｒ＝μ（ρ－τ）
２
３ （２０．８）

其中

μ＝ ３
２ ２槡（ ）ｍ

２
３

　　由此我们看出，能够满足条件（２０．３）和（２０．４），因此也可以用

式（２０．２），代入到Ｓｃｈｗａｒｚｓｃｈｉｌｄ解（１９．６），得

ｄｓ２ ＝ｄτ２－ ２ｍ

μ（ρ－τ）
２
３
ｄρ２－μ２（ρ－τ）

４
３（ｄθ２＋ｓｉｎ２θｄ２）

（２０．９）

由式（２０．７），临界值ｒ＝２ｍ 相当于ρ－τ＝４ｍ
３

。这时度规（２０．９）

在该处没有奇异性。
我们知道，度规（２０．９）在ｒ＞２ｍ 的区域中满足真空的 Ｅｉｎ

ｓｔｅｉｎ方程，因为它可以有坐标变换变成Ｓｃｈｗａｒｚｓｃｈｉｌｄ解。由此

可以推断，因为式（２０．９）在ｒ＝２ｍ 处不存在任何奇异性，由解析

延拓，当ｒ≤２ｍ 时，式（２０．９）也满足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方程。度规（２０．９）
的这种性质可以一直保持到ｒ＝０或ρ－τ＝０。

奇异性出现在新、旧坐标的关系式（２０．１）中。但是，一旦我们

建立了新坐标系，就可以不管旧坐标系，而奇异性也就不再出现。
我们看到，真空的Ｓｃｈｗａｒｚｓｃｈｉｌｄ解能延拓到ｒ＜２ｍ 区域。

但是这个区域无法同ｒ＞２ｍ 的空间沟通起来。正如我们能容易

地证明的，任何信号即使是光信号，越过边界ｒ＝２ｍ 要花费无限

长的时间。所以，对ｒ＜２ｍ 的区域，我们不可能得到直接的观测

知识。这样一个区域称之为黑洞，因为物体可以掉入其内（根据我

们的钟，要花无限长时间），但却没有东西能从其中出来。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样一个区域实际上能否存在？我

们能够明确地说的只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方程允许有这样一个区域存在。
一个质量很大的物体可以坍缩成很小的半径，那时引力变得如此

强大，没有什么已知的物理力能够顶住引力，而阻止其进一步坍

缩。似乎它只好坍缩成为一个黑洞。按照我们的钟，到达这一点

要花费无限长时间，然而相对于坍缩物质本身，只需花费有限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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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２１　张量密度

　　在坐标变换下，四维体积元按如下法则变换：
ｄｘ０′ｄｘ１′ｄｘ２′ｄｘ３′ ＝ｄｘ０ｄｘ１ｄｘ２ｄｘ３Ｊ （２１．１）

式中Ｊ是雅可比量

Ｊ＝（ｘ０′ｘ１′ｘ２′ｘ３′）
（ｘ０ｘ１ｘ２ｘ３）＝ ｘμ′，α

为简单起见，我们可以把式（２１．１）写成

ｄ４ｘ′＝Ｊｄ４ｘ （２１．２）
现在

ｇαβ ＝ｘμ′，αｇμ′ν′ｘν′
，β

我们可以把右边看作三个矩阵的乘积，第一个矩阵的行由α标明，
其列由μ′标明，第二个矩阵的行由μ′标明，其列由ν′标明，第三个

矩阵的行由ν′标明，其列由β标明。此乘积等于左边的ｇαβ。这些

行列式之间必有对应方程成立，因此

ｇ＝Ｊｇ′Ｊ
或

ｇ＝Ｊ２ｇ′

　　现在ｇ 是一负的量，所以我们可以作出 －槡 ｇ，平方根取正

值。于是

－槡 ｇ＝Ｊ －ｇ槡 ′ （２１．３）

　　设Ｓ为一标量场量，Ｓ＝Ｓ′。如果ｘ′的积分区域相当于ｘ的

积分区域，则

∫Ｓ －槡 ｇｄ４ｘ＝∫Ｓ －ｇ槡 ′Ｊｄ４ｘ＝∫Ｓ′ －槡 ｇｄ４ｘ′

于是

∫Ｓ －槡 ｇｄ４ｘ＝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２１．４）

我们把Ｓ －槡 ｇ叫做标量密度，以及这个量的积分为一不变量。

同样，对于任一张量场Ｔμν…，我们可以把Ｔμν… －槡 ｇ叫做张

量密度。若积分区域很小，积分

∫Ｔμν －槡 ｇｄ４ｘ

一旦像Ｄｉｒａｃ所说，允许将纯

粹的“形式模仿”轻松地称为

“有趣游戏”，而且，还因为善

于这种游戏能够成为“不朽”
的话，那么，逻辑自然失去了

存在意义。
事实上，在经典张量代数的

基本概念中，之所以会提出

又往 往 被 视 为“伪 张 量”的

“张量密度”概念，尽管这样

的概念仍然纯属于“形而上

学”的简单思维范畴，对应于

从“关 系 的 无 条 件 确 定”开

始，再对“客观真实”做出最

终确认结束。但是，之所以

出现这个形而上学的概念，
仍然 具 有 相 关 的 客 观 性 基

础，这就是“斜轴”坐标系中

由一 组 基 矢 量｛ｅｉ｝所 构 造

“容积元ｖ”的存在，它必须对

“度量”产生某种影响，并且，
人们 还 往 往 指 出，当 其 表

示为

ｖ＝ｅ１·（ｅ２×ｅ３）
这个本来作为“纯数”出现的

量并不具有“坐标系反射变

换”中的不变性，因此，只能

将这个对相关度量产生影响

的量称为“伪”张量①。
然而，即 使 不 考 虑“张 量 密

度”概念自身的形而上学问

题，此处的问题在于：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其实，这样一种习惯了的经典认识仍然属于简单形而上学的思维范畴，同样需要重新认识。事实上，作为客观量表述的

张量必须独立于一切坐标系的选择，但是一旦涉及到某种具体“运算”形式，并且不同坐标系相应隐含不同的运算规律

的时候，仍然要求最终的结果保持一致则显然成为“无理”要求。因此，科学研究中切忌将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具体的形

式表述形而上学地“固定”化，而需要认真探讨和真正领悟形式表述蕴涵的本质内涵或者抽象的逻辑关联。如果无视甚

至否定某一个形式表述内蕴的逻辑关联，这个形式表述也自然失去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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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张量。若积分区域不小，则该积分不是一个张量。因为这是

该积分由位于不同点的张量之和组成，从而在坐标变换下不按任

何简单方式变换。

量 －槡 ｇ以后非常有用。为简单起见，把它简写为 槡　，我

们有

ｇ－１ｇ，ν ＝２ －槡 １ ，槡ν
于是式（１５．５）给出

，槡ν＝ １
２槡ｇ

λμｇλμ，ν （２１．５）

而式（１５．６）可以写为

Γμ
νμ槡　 ＝ ，槡ν （２１．６）

首先，任意一个一般了解初

等向 量 计 算 的 研 究 者 都 熟

知，向量的三重标量积（包括

叉积运算），仅仅存在于３维

向量空 间 中，人 们 如 何 为４
维向量空间中的向量构造如

上所述的容积呢？

当然，根据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相对

论”，即 使 只 考 虑 平 直 的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伪空间，４个坐标

分别对应于时间和空间，又

怎样定义其容积呢？

因此，类似于前面分析所指

出，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 间 是 一 个

“伪”空间，已经破坏了“向量

空间”的存在前提那样，此处

无法定义张量密度。

１６．５．２２　Ｇａｕｓｓ定理和Ｓｔｏｋｅｓ定理

　　矢量Ａμ 的协变散度Ａ μ：μ是一个标量。我们有

Ａμ：μ ＝Ａμ，μ＋Γμ
νμＡν ＝Ａμ，μ＋ 槡　－１槡　，νＡν

于是

Ａμ，μ 槡　 ＝ Ａμ 槡（ ）　 ，μ
（２２．１）

我们可以令Ａμ：μ为式（２１．４）中的Ｓ，得到不变量

∫Ａμ：μ 槡　ｄ４ｘ＝∫Ａμ 槡（ ）　 ，μｄ
４ｘ

如果积分遍及一有限（四维）体积，则由 Ｇａｕｓｓ定理，上式右边可

以换成遍及该体积的整个边界曲面（三维）的积分。
若Ａμ：μ＝０，有

Ａμ 槡（ ）　 ，μ ＝０ （２２．２）

这给出了一个守恒定律；也就是说，对于密度为Ａ０ 槡　，而流由３
维矢量Ａｍ 槡　 （ｍ＝１，２，３）给出的流体是守恒的。我们可以在

确定时间ｘ０ 把式（２２．２）遍及整个三维体积Ｖ 取积分。结果为

∫Ａ０ 槡　ｄ３（ ）ｘ
，０
＝－∫Ａｍ 槡（ ）　 ，ｍｄ３ｘ

∶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ｌｏｖｅｒ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当然，由于张量密度的概念

不存在，即使允许将“形式模

仿”界定为科学研究的主要

工具，也无法简单拷贝一般

向量场分析中的 Ｇａｕｓｓ公式

以及Ｓｔｏｋｅｓ公式。
而且，一旦将“时间和空间”
关联在一起，并且必须满足

“原时不变关系式”的同时，
对于 此 处 所 述 两 个 基 本 定

理，作为其存在基本前提，包

围某一个“时空域”的“时空

边界”，到底怎样才能够将它

们确定下来呢？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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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流通过Ｖ 的界面，则∫Ａ０ 槡（ ）　 ｄ３ｘ恒定。

一般地说，矢量Ａμ 的这些结果不能用到有一个以上附标的

张量。如果以有两附标的张量Ｙμν为例，在平坦空间中，我们可用

Ｇａｕｓｓ定理把∫Ｙμν：νｄ４ｘ表示成一个面积分。但是，如果是弯曲空

间，我们一般不能把∫Ｙμν：ν 槡　ｄ４ｘ表示成一个面积分。对反对称

张量Ｆμν＝－Ｆνμ，出现一个例外情况。在此情况下，我们有

Ｆμν：σ ＝Ｆμν，σ＋Γμ
σρＦρν＋Γν

σρＦμρ

所以由式（２１．６）
Ｆμν：ν＝Ｆμν，ν＋Γμ

νρＦρν＋Γν
νρＦμρ

＝Ｆμν，ν＋ 槡　－１槡　，ρＦμρ

于是

Ｆμν：ν 槡　 ＝ Ｆμν 槡（ ）　 ，ν （２２．３）

因此∫Ｆμν：νｄ４ｘ＝ 一个面积分，若Ｆμν：ν＝０，我们有守恒定律。

在对称情况下Ｙμν＝Ｙνμ，倘若我们把其中的一个附标降低而

讨论Ｔν
μ：ν，我们得到一个对应方程，但其中多了一项。我们有

Ｙν
μ：σ ＝Ｙν

μ，σ－Γα
μσＹν

α＋Γν
σαＹα

μ

令σ＝ν，利用式（２１．６），我们得

Ｙν
μ，ν ＝Ｙν

μ，ν－ 槡　－１槡　，αＹα
μ－ΓαμνＹαν

因Ｙαν是对称的，由式（８．６），末项中的Гαμν可被下式代替：
１
２ Γανμ＋Γνα（ ）μ ＝ １

２ｇαν，μ

于是，我们得

Ｙν
μ：ν 槡　 ＝ Ｙν

μ 槡（ ）　 ，ν－
１
２ｇαβ，μＹαβ 槡　 （２２．４）

对于协变矢量Ａμ，我们有

Ａμ：ν－Ａν：μ＝Ａμ，ν－Γρ
μνＡρ－（Ａν，μ－Γρ

νμＡρ）

＝Ａμ，ν－Ａν，μ （２２．５）
这个结果可以表述于下：协变旋度等于普通旋度。上式只对协变

矢量成立。对于逆变矢量，由于附标不均衡，我们不能构成旋度。
取μ＝１，ν＝２，我们得

Ａ１：２－Ａ２：１ ＝Ａ１，２－Ａ２，１

我们把此方程遍及整个曲面ｘ０＝常数，ｘ３＝常数而取积分。由

Ｓｔｏｋｅｓ定理，我们得到

（Ａ１：２－Ａ２：１）ｄｘ１ｄｘ２＝（Ａ１，２－Ａ２，１）ｄｘ１ｄｘ２

＝∫（Ａ１ｄｘ１＋Ａ２ｄｘ２） （２２．６）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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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绕曲面的周边取积分。于是，我们得到环绕周边的积分等于

以此周边为界的曲面所流过的通量。此结果不仅对曲面方程是

ｘ０＝常数，ｘ３＝常数的那些坐标系成立，而且对一切坐标系普遍

成立。
为了用不变量形式写出结果，我们引进二位曲面元的普遍公

式。如果我们取两个微小的逆变矢量ξμ 和ζμ，它们所张的曲面面

积元决定于反对称二指标张量

ｄＳμν ＝ξμζνξνζμ

于是，若ξμ 具有分量０，ｄｘ１，０，０，而ζμ 具有分量０，０，ｄ２ｘ，０，
则ｄＳμν具有分量

ｄＳ１２ ＝ｄｘ１ｄｘ２，　ｄＳ２１ ＝－ｄｘ１ｄｘ２

其他分量等于零。式（２２．６）左边变为

Ａμ：νｄＳμν

右边显然是∫Ａμｄｘμ ，所以此式变为

１
２（Ａμ：ν－Ａν：μ）ｄＳμν ＝∮Ａμｄｘμ （２２．７）

１６．５．２３　谐和坐标

　　标量Ｖ 的ｄ’Ａｌｅｍｂｅｒｔ方程，即□Ｖ＝０，其协变形式由式

（１１．９）给出

ｇμν（Ｖ，μν－Γα
μνＶ，α）＝０ （２３．１）

如果我们采用平坦空间中的直线轴，四个坐标ｘλ 的每一个都满足

□ｘλ＝０。我们可以用ｘλ 代替式（２３．１）中的Ｖ。当然，由于ｘλ 不

是Ｖ 那样的标量，所得的结果不是一个张量方程，所以只在某些

坐标系中成立。这就对坐标加上了一个限制。
如果我们以ｘλ 代替Ｖ，那么必须以Ａλ

，α＝ｇλ
σ 代替Ｖ，α，方程

（２３．１）变为

ｇμνΓλ
μν＝０ （２３．２）

满足这个条件的坐标叫做谐和坐标。谐和坐标提供了我们在弯曲

空间中所能采用的最接近直线坐标的近似。只要我们愿意，我们

可以在任何问题中使用谐和坐标，但因为一般坐标的张量形式实

际上更为方便，采用谐和坐标常常是不值得的。然而在讨论引力

波时，谐和坐标是非常有用的。
由式（８．９）和（８．６），在一般坐标中，我们有

此处，作为对Ｄｉｒａｃ著述一系

列荒诞的未尽陈述中的最后

一个点评，仅仅指出：
不同于“向量空间”中坐标系

的任意选择，一旦确认是向

量空间之中的某一个“弯曲”
子空间，那么，这个子空间之

中的 坐 标 系 只 可 能 是 弯 曲

的，当然，此时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
相应成为一个“客观”量，不

可能再随意做出“谐和”坐标

的假设。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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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μν，σ＝－ｇμαｇνβ（Γαβσ＋Γβασ）

＝－ｇνβΓμ
βσ－ｇμαΓν

ασ

（２３．３）

于是，借助式（２１．６）

ｇμν 槡（ ）　 ，ν ＝ －ｇνβΓμ
βσ－ｇμαΓν

ασ＋ｇμνГβ
σ（ ）β 槡　 （２３．４）

令σ＝ν，缩并上式，我们得

ｇμν 槡（ ）　 ，ν ＝－ｇνβΓμ
βν槡　 （２３．５）

我们现在看到，谐和条件的另一形式是

ｇμν 槡（ ）　 ，ν ＝０ （２３．６）

面对无尽大自然，人类仍然知之甚少。因此，如果从自然科学的本原考虑，现代人类其实

正重新面对哲学家们曾经指出公元前４５０年存在于古代希腊哲学世界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问

题：“需要从对宇宙狂妄的和无事实根据的沉思之中，向对知识以及知识理论的怀疑论的批判

转变。”或者说，人们必须重新面对“无穷多惯性系”明显存在的循环定义和认识反常问题，需要

认真反思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中随意添加诸如“Ｃｏｕｌｏｍｂ规范”或者“Ｌｏｒｅｎｔｚ规范”这样一些

明显无理的人为约定的问题，需要严肃对待如何为其建立的一个“数学上可以求解”的合理数

学物理模型等实实在在的问题。事实上，只要能够对“电磁场”必然存在的“非均匀性”特征做

出描述，那么，电磁场中电磁波以“弯曲迹线”传播只是一个简单和平凡的自然现象。因此，现

代自然科学必须重树科学实验以“基础性”地位的同时，需要扎扎实实研究和处理现代数学以

及物理学中许许多多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从“相对论”这样一些根据“第一性原理（约定论）”
而构造的束缚中彻底解脱出来。

１６．６　几何学从“实体论”到“约定论”的“自我异化”过程及其隐含的大
量逻辑失当①

　　对于主要由西方科学世界构建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虽然为人类的现代物质文明做出了

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但是，由于过分急功近利，奉行实用主义的哲学，以及习惯中过分简单和粗

糙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使得他们已经彻底抛弃任何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无矛盾性”原

则，公然允许在承认“矛盾前提”之下进行“无穷推理”，从而使得这个经历了整整４个世纪蓬勃

发展的陈述系统不得不面对“历史性和全局性梳理”这样一个并不仅仅属于西方世界，而属于

整个人类的重大历史命题。值得着重指出西方科学世界从１８世纪已经开始，关于“几何学”从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本小节所讨论的内容，既可以视为在本书最末一章“数学基础深刻蕴涵的‘逻辑不相容’危机”所提“为形式系统所描述

的特定物质对象的前提性存在成为形式系统本身得以存在的基础和逻辑前提”基本理念的指导下，对于几何学分析中

的一次具体应用，当然，也可以视为上述基本理念的一种补充论证。（另外，需要作补充说明，本小节写于前面节１６．５
对Ｄｉｒａｃ所著《广义相对论》作评述之前，论述的范围和深度其实都不及上一节所作的讨论。但是，考虑到不少物理学研

究者都没有认真读过微分几何，或者并没有真正领会微分几何的基本思维结构，因此将本小节所作的简单论述保留下

来或许对他们仍然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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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论”演变到“约定论”，一种他们没有意识到的“自我异化”过程①。
不知道为什么几乎总是与东方人一种习惯性的过分谨慎完全相反，对于西方科学世界中

的某些研究者偶有所得似乎就容易忘形，期望将这样一些本质上只能渊源于物质世界本身，相

应只能条件存在和有限真实的客观性描述演变成一种绝对真理，甚至重新凌驾于整个宇宙之

上。其实，在Ｎｅｗｔｏｎ将他的力学公式称为一个定理，在Ｃｌａｕｓｉｕｓ的热力学以及 Ｍａｘｗｅｌｌ的经

典电磁场理论中，人们都不难发现这样的思维倾向，当时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只不过将这种思维倾向发

挥到极致罢了。事实上，随着将几何学演变为纯粹的形式表述，脱离其得以存在的特定“几何

实体”或者Ｌｅｉｂｎｉｚ所说的“物质客体”的那个时刻起，数学实际上已经逐步陷入不断杜撰概念

的一种简单形式主义的自欺之中了。
与东方哲学中蕴涵的“整体式”思考方式相比，西方科学世界已经习惯了的“分析— 分解

再分解”式思维模式的确显得过分简单。其实，那个复杂的物质世界本质上只能彼此依赖地共

存着。尽管目前的西方科学世界已经大概意识到微分几何中所谓“整体”分析的问题，但是，一

旦把那个原来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为地割裂来看，这样一些破碎的局部再也拼凑不出一个整体。
这样一些亡羊补牢式的努力徒劳无益。当然，对于西方科学世界中任何一个诚实的研究者几

乎熟知，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存在大量没有解决的基础问题，诸如：
“无法定义惯性系，建立在‘循环逻辑’之上的惯性系逻辑上只能使得一切与运动相关的物

理学陈述失去确定意义”的问题；
“由Ｃｌａｕｓｉｕｓ构建的经典热力学在‘熵’函数的神秘性后面隐含着太多逻辑不当，以至于

以曾经担任美国应用数学家协会主席的一批学者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开始的‘热力学理性重

建’至今没有完成”的困惑；
“何为湍流，何为流体力学作为基本方程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的研究对象、存在条件、有限

论域？”
“什么是 Ｍａｘｗｅｌｌ构建他的经典电磁场理论所必需基础的位移电流，为什么这个理论方

程不可能求解？”
“在面对一个尚不具能力求解的数学方程，为什么允许提出诸如‘正则规范’这样一种没有

任何物理基础和数学论证的假设？”
“为什么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指出整个量子力学只能建立在一系列矛盾前提之中，从而只能将其

视为‘实验数据间’关系”的问题；
乃至“数学基础自身的逻辑悖论”问题；
……
面对真实存在于主要由西方科学世界曾经做出重大贡献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这样一

些许许多多本质上“互为关联”的基础问题，几乎可以断言：如果不对他们的基本哲学理念进行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① 根据《哲学词典》中的解释，“异化（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的基本意义为：某物通过自身的活动而与某种曾经属于它的他物相分

离，以至于这个他物成为自足的并与本来拥有它的某物相对立的一种状态。至于“自我异化（Ｓｅｌｆ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则指：与

真实的自我、本性和意识相分离，失去个体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成为陌生于自我的一种状态。无疑，此处所说的“几何学

的自我异化”在于表示这样一种认定：由于作为现代微分几何基础的“约定论”所必需的“主观”随意性，使得原来用以逻

辑地表述特定几何体“客观”属性的几何学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处于因为缺乏确定概念前提而导致的逻辑紊乱之中。
当然，正如本书最后一章希望表明的那样，对现代几何学的这样一种基本判断，同样适用于一个只能建立在“约定论”之

上，其基础就存在逻辑悖论的整个现代数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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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反省，彻底改变轻易鼓吹形形色色自欺的“第一性原理”和纵容“无视逻辑的逻辑推理”的

习惯，不努力学会一种“整体”和“辩证”意义上的思考，西方科学世界不仅仅不可能为人类理性

意识的深化继续做出贡献，相反只能成为人类科学事业的严重障碍。
为了让西方科学世界真正明白他们所习惯的“简单、局部、单向”思维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

极大危害，此处不妨给出一个简单而严格的数学证明：曲面的内在性质一旦离开了它自身得以

“生存（嵌入）”的真实空间，这样的性质甚至都不存在，更完全谈不上这个只能依赖“约定论”而

杜撰出来形式系统的“完备性”的问题。

１６．６．１　曲面上“向量平移”及其相关概念隐含的“伪”科学性

为了在一个真实存在的“几何曲面”，乃至在根据“约定论”创造出来的现代微分几何中所

说的“流形”上，构造那个能够仅仅属于“曲面”或者“流形”自身，而与该特定“几何实在”实际

“嵌入（赖以生存）”的“高维空间”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独立形式表述系统，作为这个陈述

体系中一个不可缺省的前提性理念是：首先需要引入仅仅隶属于曲面上的“向量平移”概念，以

及以其为基础的“绝对微分”概念，进而建立仅仅属于曲面或者流形自身的微分运算结构。
为了对这个建立在“约定论”上的陈述体系是否能够与其希望描述的“几何实体”真正保持

一致，或者不至于因为出现“大失真”而使其本质上不具任何存在意义的前提性问题做出可靠

的判断，不妨重新认真阅读那个最初仍然以“实体论”为基础的古典微分几何，到底是以怎样的

方式引入现代微分几何学所必需的这些基本概念的？或者说，对于生存于“高维几何空间”中

的某一个或者某一些“低维几何构形”是否真的能够脱离它们的“母体”而独立存在，这样一个

涉及现代微分几何核心内涵的前提性命题重新进行考察。

１６．６．１．１　相关经典陈述

仍旧遵循惯例，首先介绍为目前科学世界共同认可的那种推理结构①：
“一、曲面上的向量及其平行移动

曲面上的向量，指的是曲面上给定点处切于此曲面的向量。如果从曲面的某一点到另外

一点‘平行移动’一向量，那么，一般来说平行移动以后的向量的方向已不能继续保持在曲面的

切平面上，或者与切平面形成一定角度，因而不能认为是曲面上的向量。
我们在这里建立曲面上向量平面的平行移动概念。如下图所示：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此处的全部陈述援引自文献［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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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曲面Ｓ上存在一条曲线（Ｃ）

ｕｉ＝ｕｉ（ｔ）　ｉ＝１，２
该曲线上的点Ｍ（ｔ）给出了曲面上的向量ａ（ｔ），或者说，该向量在曲面上点Ｍ（ｔ）处切于曲面。
并且，沿着该曲线给出了一个定义在曲面上的向量场。

当曲线上的参量ｔ从与点Ｍ 对应的值变化到与邻点Ｍ′所对应的值时，曲面上的向量场

相应变化为ａ（ｔ′）。如果将Ｍ′点处的向量ａ（ｔ′）按照‘通常意义的移动’重新移动到原来的Ｍ
点，并且将其增量的主要部分记为微分ｄａ。显然，这个定义于Ｍ′一点处的向量ａ（ｔ′）按照‘通

常意义’重新平移至点Ｍ 处的向量ａ＋ｄａ一般不再在Ｍ 点处的切平面上。因此，该向量ａ＋
ｄａ不再是曲面在Ｍ 点处的切向量①。

也就是说，对于Ｍ′点处向量ａ（ｔ′），按照通常意义平移而至Ｍ 点，等价地表示为向量ａ＋
ｄａ时（注意：仅仅为了赋予古典微分几何中的这一表述以更为明确的几何内涵，可以相应构造

与以上陈述一致的映射

ａＭ′ →ａＭ∶
ａ（Ｍ′）∈Ｍ′→？＝ａ（Ｍ）∈Ｍ∶ａ（Ｍ′）＝ （ａ＋ｄａ）（Ｍ） （Ａ）

　　　　　　　　　Ｍ，Ｍ′∈ （Ｃ）∶ｕｉ＝ｕｉ（ｔ）Ｒ２

即对于定义于Ｍ′点的向量如何在其邻点Ｍ 予以表述的问题。）向量ａ＋ｄａ可以进一步分解为

Ｍ 点处在切平面上的和沿曲面法线ｎ方向的两个分量。其中，该向量在法线方向上的分量为

（ａ＋ｄａ）ｎ ＝ ［ｎ·（ａ＋ｄａ）］ｎ＝ （ｎ·ｄａ）ｎ （Ｂ１）
其中已经考虑向量ａ定义在Ｍ 点的切平面上，因此其法向分量ｎ·ａ恒等于零。相应得到切

向分量

（ａ＋ｄａ）ｔ＝ａ＋ｄａ－（ｎ·ｄａ）ｎ （Ｂ２）
这是沿曲线（Ｃ），曲面上向量场ａ在Ｍ′点处的向量ａ（ｔ′）按照“通常平移”的概念移动至Ｍ 点

时，在Ｍ 点的切平面上的投影向量。
于是，我们把曲面上点Ｍ 处向量 （ａ＋ｄａ）ｔ 与向量ａ的差称为曲面上向量场ａ从Ｍ 点沿

曲线（Ｃ）移动到Ｍ′点的绝对微分，表示为

Ｄａ＝ｄａ－（ｎ·ｄａ）ｎ （Ｃ）
由以上分析看出，对于定义在曲面上的向量场ａ及其曲面上的一个给定曲线（Ｃ）而言，向量场ａ
在曲面上Ｍ 点处并且沿着给定曲线的绝对微分Ｄａ，就等于它的通常微分ｄａ投影到Ｍ 点切平面

上的那个部分。因此，曲面上向量场ａ在点Ｍ 处的绝对微分Ｄａ仍然是定义在曲面上的向量②。
如果上式所定义的绝对微分等于零，即

Ｄａ＝０｜→ｄａ＝ （ｎ·ｄａ）ｎ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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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值得指出，援引这一段陈述时，笔者对相关陈述的原次序做了某些细微的变动。最初的陈述是：“当向量ａ从点Ｍ 移动

到（按通常意义的移动）到邻近点Ｍ′时得到增量，其主要部分等于微分ｄａ。从点 Ｍ 引ａ＋ｄａ，那么一般来说，这个向量

不在点Ｍ 的切平面上。因此，它不再是 Ｍ 的切向量。”显然，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些细微的差异并不在于语言是否

通顺本身，而在于不同陈述隐含着如何对相关几何图像形成一种较为准确理解上。
原文最初的相关叙述为：“由以上看出，当向量从点Ｍ 沿曲线（Ｃ）移动到点 Ｍ′时，向量ａ的绝对微分Ｄａ等于把它的通

常微分ｄａ投影到点Ｍ 处的切平面上的部分，因此在点 Ｍ 处向量的绝对微分 Ｄａ仍然是一个在点Ｍ 处切于曲面的向

量。”敬请读者注意，两种陈述尽管都没有超越现代数学所认同的范畴，但是对于现代数学希望表述几何内涵的较为准

确理解方面两者实际上存在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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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式表示：曲面上向量场在Ｍ′点处的向量ａ（ｔ′）按照‘通常意义平移’概念移动至Ｍ 点，并且

表示为Ｍ 点处的向量ａ＋ｄａ时，向量场的增量即通常意义上的微分ｄａ恰恰只与该点的法线

方向ｎ重叠。换句话说，对于定义于曲面上的向量场ａ，如果当此处所定义的绝对微分Ｄａ能

够满足等于零的条件，那么，将曲面上某确定点 Ｍ 邻点Ｍ′处的向量ａ（ｔ′）按照通常意义的平

移概念移动到原该确定点Ｍ，表示为该点处的向量ａ＋ｄａ，那么，向量ａ＋ｄａ在该确定点Ｍ 的

切平面之上的投影该就等于向量场原来定义在Ｍ 点处的向量ａ。此时，对于曲面上向量场ａ，
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曲面上沿着给定曲线（Ｃ）所限定的方向上的平行向量场。当然，在这个特

定条件下，对于给定曲面沿着给定曲线（Ｃ）上不同点处的不同向量，可以将它们视为经过‘平

行移动’而得到的向量①。
显然，上述定义的‘平行移动’概念与曲面所选取的曲线ｕｉ＝ｕｉ（ｔ）有关。因此，特别将ａ

和ａ＋ｄａ称为沿着曲线ｕｉ＝ｕｉ（ｔ）在ＬｅｖｉＣｉｖｉｔａ意义下的平移，即称向量ａ＋ｄａ和ａ是沿曲面

上曲线ｕｉ＝ｕｉ（ｔ）的ＬｅｖｉＣｉｖｉｔａ平行移动。
特别地，在平面上向量的ＬｅｖｉＣｉｖｉｔａ平移与通常意义下的平移一致，这是由于平面上始

终存在ｄａ＝Ｄａ。
二、曲面上向量场绝对微分的分析表达式

继而，再导出曲面上向量场绝对微分的分析表达式，从而可以得到曲面上向量场平行移动

的分析条件。假设沿着曲面上曲线（Ｃ）上的每一个点，向量场ａ的分量表述为

ａ（ｔ）＝ａ１ｒ１＋ａ２ｒ２　 ∈ （Ｃ）
其中，ｒ１ 和ｒ２ 为曲面上与曲线（Ｃ）的参数ｔ所对应点处切平面上的两个坐标向量，而ａ１ 和ａ２

则为向量ａ所对应的两个坐标分量。
继而，（根据古典微分几何的相关结论，略）
……
最终不难导得

Ｄａ＝ｒ１Ｄａ１＋ｒ２Ｄａ２

其中

Ｄａ１ ＝ｄａ１＋∑
２

α，β＝１
Γ１

αβａαｄｕβ

Ｄａ２ ＝ｄａ２＋∑
２

α，β＝１
Γ２

αβａαｄｕ

烅

烄

烆 β

（Ｅ）

该式为曲面上向量场绝对微分的分析表达式。（式中，Γｋ
ｉｊ为张量分析中为人们熟知，定义在曲

面之上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
特别地，对于曲面上的给定点，如果将定义于该点处的向量ａ向‘任意’方向上的邻点实现

上述‘平行移动’意义上的移动，则Ｄａ＝０，且Ｄａ１＝Ｄａ２＝０。因此，曲面上向量ａ由点Ｍ 沿着

坐标方向（ｄｕ１，ｄｕ２）平行移动到邻点Ｍ′的分析表达式为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再次指出，这个重新整理的陈述与引用文献中的最初陈述之间存在差异。其实，在现代微分几何中，对于一个人为“构

造”出来的“平行移动”概念，它与且仅仅与３维空间中２维曲面之上的这样一种向量场形成逻辑对应：对于曲面上不同

点处的向量，无论它们的真实状况如何，但是，只要这些向量在它们所在点的切平面上的“投影分量”处于彼此相等的状

况，那么，曲面上的这个向量场就可以被定义为平行向量场，将这些３维空间之中完全不同的向量视为彼此处于“平行

移动”状态之中。当然，这样一种人为称谓的“平行移动”之所以能够成立，依赖此处所述绝对微分等于零的逻辑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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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１ ＝－∑
２

α，β＝１
Γ１

αβａαｄｕβ

ｄａ２ ＝－∑
２

α，β＝１
Γ２

αβａαｄｕ

烅

烄

烆 β

该条件表示，在平行移动下，曲面上Ｍ 点处向量ａ坐标的微分可以用向量在该点处的坐标ａ１，

ａ２，和定义于同一点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以及从点 Ｍ 到邻点Ｍ′的唯一位移的坐标微分ｄｕ１，

ｄｕ２ 来表达。”

１６．６．１．２　“向量平移”失真及其对现代微分几何构成的颠覆性影响

其实，只要认真阅读了涉及现代微分几何基元概念的上述经典陈述，几乎可以马上发现这

些必须以“约定论”为基础的概念明显存在的“失真”问题。但是，在西方科学世界过分注重于

“形式”，并且又特别喜好将某些“局部”意义上的“形式特征”上升为某种“普遍原理”的同时，却

不愿意对这些形式特征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条件或者某些形式特征实际隐含的“本质关联”
予以足够关注，这样，他们构造的“逻辑推理”只能演变为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意念”结构。
当然，那些他们所期待的形式系统，也最终失去了存在意义。

因此，许多自然科学研究者往往会感到现代数学似乎过分抽象和深奥，最后几乎完全放弃

独立思考而只能作没有任何思考的简单认同的时候，其实需要的恰恰是如何剥开过分抽象和

深奥的外衣，努力探询这样一些抽象表述在人类希望描述大自然时，它到底希望告诉人们什么

“几何实在”或者“物理实在”的问题。反过来说，往往正因为凭借“约定论”而杜撰出来的概念

完全失真或者背离于那个自存的物质世界，才会让人们觉得神秘、抽象和难以理解。其实，真

正科学的陈述，它必然是“自然、简单”以及恰恰容易为人们所“理性接受”的。
那么，对于只能建立在“约定论”基础之上的现代微分几何，当剥开所有只能依赖人为想象

而得以存在的抽象概念所蕴涵的种种神秘色彩以后，它期望告诉人们的最基本理念是什么呢？

从“实体论”到“约定论”微分几何的变化历程考虑，这就是：
如果考虑与“物质世界”形成严格逻辑对应的３维几何空间，以及这个真实几何空间之中

同样真实存在的２维曲面，１８世纪的人们（Ｇａｕｓｓ）发现了这个２维曲面存在许多仅仅属于自

身的性质，将其称为曲面的“内蕴”特征。吻合于首先进行“剖析、划分”分析，继而再将相关结

论加以“归纳、扩展”这样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模式，西方科学世界几乎立即提出这样的命题：如

何将这样一些属于曲面的“内蕴”特征构造成一个“完备”的陈述系统，使得这个逻辑上仅仅属

于“曲面”的陈述系统与其赖以生存的３维空间完全隔离开来。并且，将这样一种原来仅仅属

于几何实体的抽象，进一步扩展到“意念世界”中的那个抽象高维空间之中。
正如２维曲面存在一系列仅仅属于曲面自身的“内蕴”性质一样，人们同样可以相信，如果

对于高维抽象空间以及这个抽象空间中抽象曲面的定义是严谨的，那么，这些抽象存在的高维

曲面也一定会存在某些仅仅逻辑地隶属于曲面本身的“内蕴”特征。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要否

定曲面上任何内蕴特征的真实存在，而在于与其对应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命题：这样一些属于

曲面的“内蕴特征”能否为这个曲面构造一种“完整”的描述？甚至仅仅把属于曲面的“内蕴”特

征独立出来，相应构成一个同样仅仅属于“理念世界”中抽象存在的“自完备”形式系统呢？

对于第一个命题的答案，古典微分几何已经做出回答：由于曲面相应存在“曲面的第二基

本形式”，曲面的内蕴性质只能称为一种“局部性”的描述，而不能为曲面的全部几何特征构成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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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描述。至于此处提出的第二个命题，从“客观”的实际效果考虑，同样需要遭到彻底否

定。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真实了解“演绎逻辑”本质内涵的研究者都知道：从某一个“局部”事实

的确认拓展到“整体”意义上的确认，属于归纳逻辑的范畴，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相关的必要实

证；与其相反，对于某一个陈述系统，任何细枝末节意义上的“证伪”却都被赋予了完整的否定

性意义。
事实上，在古典微分几何中，当曲面上定义于某一个点 Ｍ′处的向量ａＭ′按照“通常平移意

义”移动到曲面上的另一个与其相邻的点Ｍ，并且形式地表示为（ａ＋ｄａ）Ｍ时，对于式（Ａ）所定

义的映射，即

ａＭ′ →ａＭ∶
ａ（Ｍ′）∈Ｍ′→？＝ａ（Ｍ）∈Ｍ∶ａ（Ｍ′）＝ （ａ＋ｄａ）（Ｍ）

　　　　　　　　　Ｍ，Ｍ′∈ （Ｃ）∶ｕｉ＝ｕｉ（ｔ）Ｒ２

它得以存在的全部基础仅仅在于：在这样一种被微分几何称为“通常平移”过程之中，对于那个

原来只能逻辑地属于３维空间，并且作为一个真实“几何体”而存在的“３维向量”所必需的“客

观性”或者“真实性”。当然，如果一个陈述是真正科学的，那么，它必须满足此处所说的这种

“客观性”与“真实性”的要求。
但是，与“通常平移”这样一种自然蕴涵于“几何实在”自身的“客观性”描述完全不同，现代

微分几何按照式（Ｃ）所引入的绝对微分

Ｄａ＝ｄａ－（ｎ·ｄａ）ｎ
则属于一种人为的“主观”认定。当然，仅仅根据这样的主观认定，进一步构造的所谓ＬｅｖｉＣｉ
ｖｉｔａ平移，即根据另一个“人为”限定

Ｄａ＝０｜→ｄａ＝ （ｎ·ｄａ）ｎ
将曲面上不同点处向量的真实变化“限制”在曲面的法线方向时，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按照微分

几何的“平移”概念，对于定义在曲面上两个不同点处的切向量，尽管与它们局部标架对应的分

量表述具有完全相同的形式，但是，并不能因此否认它们恰恰是两个“完全不同几何实在”的客

观真实。而且，如果无法能将曲面在其所嵌入几何空间中的几何属性做出前提性的认定，这样

两个不同“几何实在”到底具有怎样的逻辑关联都一无所知。试问：为什么必须将“人为约定”
置之于被描述的某一个客观对象之上，以至于否定物质对象自身蕴涵的“几何真实”以及“物理

真实”呢？反过来讲，对于这样一种只能依赖“约定论”拼凑而得，并且由于逻辑前提的不确定

实际上不具确定性意义的形式系统，在人类描述自存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研究之中，到底具有

什么意义呢？

此外，即使能够按照式（Ｅ）

Ｄａ１ ＝ｄａ１＋∑
２

α，β＝１
Γ１

αβａαｄｕβ

Ｄａ２ ＝ｄａ２＋∑
２

α，β＝１
Γ２

αβａαｄｕ

烅

烄

烆 β

对曲面上的微分做出一种纯粹“人为意识”上的约定，但是，这些并不真正懂得“逻辑”的“高贵

的形而上学家”们需要知道：２维曲面上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并不属于曲面的“内蕴”性质，还本

质地决定于曲面自身在３维空间的“外部”特征。因此，不可能相应构造出一个仅仅隶属于曲

面的“自封闭”形式系统。至于在３维空间中，一个涉及曲线坐标系，为人们通常使用的微分运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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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表述为

ｍＵｋ ≡Ｕｋ

ｘｍ －Γｎ
ｋｍＵｎ （１６．６．１）

尽管它同样需要借助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加以表述，但是，此处的这个符号不仅仅在“形式”上完

全不同于定义在曲面上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符号，还相应被赋予了确定意义，而且，更为根本的差别

在于：当３维空间中的向量需要借助某一个曲线坐标加以描述的时候，针对“向量（乃至任何具

有实在意义的客观量）”所构造的“微分运算”，必须被赋予“客观性”意义。正因为此，上述微分

运算在不同曲线坐标系中具有不同的具体表观形式，但是却拥有完全相同的“物理”内涵，或者

“共同”刻画了一个本质相同的物理实在。并且，正因为它的客观性，该微分运算并不真正属于

３维空间中的曲线坐标，而仍然逻辑地隶属于那个真实的３维空间以及空间中真实存在的物

理实在。
令人完全不可思议，在现代理论物理涉及“广义相对论”的叙述，乃至微分几何自身的一些

叙述中，不仅仅把式（１６．５．１）这样的“客观性”描述与定义在曲面之上只能以“约定论”作为存

在基础的“主观性”描述混为一谈，而且还往往把真实３维空间中的曲线坐标系与弯曲空间混

为一谈。当然，也正因为这种逻辑上的完全紊乱，才可能将只能存在于３维空间中的“叉积”运

算进一步抽象化，将“李群”这样的概念无条件地应用在一切几何空间之中；才可能在“广义相

对论”之中出现一方面引用“同一几何空间”之中不同坐标系间引起的变换，另一方面又引入只

能属于该空间中一个“真子空间（曲面）”才可能存在的“测地线”这样的概念。当然，如果“桌

子、椅子、啤酒瓶”都可以被认定为几何上的“点、线、面”，那么，在这些接受“约定论”而并不在

乎“逻辑相容性”的数学家看来，诸如将方向导数算子构造的集合定义为与切空间的对偶空间

不仅神秘，而且也足够严密了。
……
几何空间中的真实存在的低维曲面的性质，不可能独立于其所生存的几何空间而存在。

同样，曲面中不同点处的“切空间”仍然彼此本质地关联地存在着，仅仅因为依附于作为“母体”
而存在的曲面的前提性存在，这些切空间才可能重新构成一个整体。当然，不可能仅仅凭借一

种人为意念就能够维曲面构造具有“独立”意义的切空间，也根本不可能建立仅仅属于曲面切

空间的几何，当然，也同样不可能将那个被人们强行背离出来的切空间，再重新“人为”地拼凑

在一起。
显然，面对人类自然科学研究历程中某些暂时存在的认识困难，一个最初仅仅由少数西方

学者提出，最终却被整个西方科学世界接受，并且被捧为至宝以作为现代数学和现代理论物理

得以存在基础的“约定论”假设，它的全部本质内涵就在于掩盖矛盾，属于整个人类文明史中

“悖谬、自欺和愚昧”的登峰造极①。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① 建立在“约定论”之上的现代微分几何除了为完全悖谬的“相对论”提供某种本质上同样没有任何可信性的依据以外，它

从来没有为“怎样解决惯性系隐含的循环逻辑问题”、“怎样解决湍流困惑”、“如何为电磁场提供数学上可以求解的数学

表述”等许许多多具有实实在在意义的科学疑难提供帮助，相反将自然科学引入无视矛盾的彻底“自欺”之中。实际上，
对于曾经担任美国应用数学家学会主席的Ｊ．Ｓｅｒｒｉｎ所发起，希望应用现代微分几何理性重建热力学体系的努力，尽管

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耗费大量的人力，但是始终不可能获得任何成功相反形成许多认识倒退的本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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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６．２　现代“张量分析”的逻辑倒置

作为上述分析的一个其实已经显得无足轻重的补充，需要注意现代“张量分析”中一种前

提性认识中的逻辑倒置。
在现代科学世界中，为了与形形色色杜撰出来的“第一性原理”保持一致，总会自觉或者不

自觉地将某种特定的“数学关系”独立于拥有这种关系的“物质客体”，使得仅仅属于特定“物质

客体”的某种数学关系置于物质客体之上，成为一种普适性的关系式。例如在文献［６］中，著者

几乎总是首先从某一个“关系”出发，继而再引出相关的数学概念。与许多在“自觉或者不自

觉”接受“实体论”影响的其他张量著述相比，在反映和遵循现代科学世界的这一基本理念方

面，或许可以说这本著述表现得更为准确和严格。该著述的著者特别指出：“张量分析获得成

功的实质在于它的不变性”。但是，这样一种近乎真实的认定并没有能够揭示这样一种事实得

以存在的“客观性”基础。
事实上，对于以自存物质世界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体系，形形色色的数学表述形

式之所以能够在“坐标系变换”蕴涵着一种不变性，并不真正决定于一种“约定论”意义上的“协

变性”原理，而根本渊源于被描述物质对象自身的客观存在。因此，在逻辑上，形式表述可能和

需要的“不变性”意义，只能依赖被描述对象前提性存在而存在。当然，也正因为此，才可能真

正实现该著述所提“张量分析的目的在于寻求一种不同具体坐标系的描述几何和物理规律的

手段及其运算法则”。因此，那个被描述的几何或者物理学规律的“独立”存在，应该成为形式

上的不变性表述的“本和源”，从而赋予对“本和源”，即被描述“物质客体”明确认定所必需的前

提性意义。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许许多多有关张量的习惯性陈述中，对于只能依赖“物质实在”的

客观存在才可能赋予形式表述以“不变性”表观性质的特定逻辑结构，往往都采取一种完全漠

视的态度。或者说，人们总期望能够“无条件”地应用这些形式表述，有意识地将原来仅仅隶属

于某些特定“物质实在”，以某种特定形式出现的“不变性表述”演变为与物质对象完全无关的

“普适性”表述。一种原本属于“物质客体”的“不变性”描述，落入了“约定论”设置的“主观随意

性”陷阱之中。当然，这些“客观性”描述最终难免出现形形色色的逻辑紊乱。
事实上，也正因为此，不仅仅在文献［６］中，出现在对“张量分析”做出的定义的同时，却无

法为“张量”自身做出定义的反常状况，而且，即使那本长达五卷之巨，被称为具有“严格定义和

特定符号”的《数学百科全书》之中，编著者同样只能列出“张量分析”的条目，却相应没有“张

量”的条目。这样，在数学家们过分热衷于研究以及表述“张量运算的基本规则”的同时，却并

不知道什么是张量，或者不知道被数学家们赋予“普适”意义的这种“运算手段和运算法则”应

该归属于怎样的“物理实在”或者“几何实体”的问题。

１６．６．３　几何与物理学的本质差异以及约定论几何学研究可能意义的

探索

　　重复指出：时间和空间属于自然科学语言系统的范畴，是用以描述物质世界中一切物质存

在和运动的基本工具，两者不可混为一谈也缺一不可。如果着眼于形式量的角度，几何学和物

理学的表象差异在于：前者不允许存在独立的时间坐标，而后者则依赖独立的时间坐标，能够

对物质世界发生现象的“真实历程”或者“动力学过程”做出描述。事实上，即使为了回避物理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３５１　　

学以及数学自身一系列暂时无法解决问题的困惑，以一种纯粹自欺的方式将物理学纳入几何

学研究的框架之中，依赖“约定论”基础之上的故弄玄虚，互为掩饰物理学和数学两者各自存在

逻辑悖论，但是，当人们试图把不同的“几何构形”联系在一起，但是最终仍然无法本质地回避

这些“不同构形”之间是如何实现“具体变换历程”的另一个独立命题，以至于无法否定另一个

独立命题的客观存在。
于是，人们不得不诚实指出，为了掩饰形形色色逻辑悖论而盛行于２０世纪由西方科学家

为主的科学世界中的“约定论”，对于整个自然科学构成了空前巨大的破坏或者对人类的理性

意识形成了难以估量的摧残。
但是，对于只能以“约定论”为全部存在基础的现代几何学乃至整个数学体系，是否在人类

探索物质世界未知的过程中可能隐含着某种可利用的启示意义呢？应该说，该命题的答案同

样应该是肯定的。相对于人类乃至无尽的物质世界，物质的存在形式和运动形式无以穷尽。
但是，为了最为“有效地”实现属于物质世界“自己”的运动，自存的物质世界必然独立于人类的

种种臆念，或者那些西方科学家往往自以为是认作的某一个被一厢情愿地赋予“普适性”数学

式（其实，一个更为合理的称谓，应该只能是一些甚至连“统一的确定形式意义”都不具备的紊

乱“符号”系统），必然只能以与自身物质结构一致的有效形式存在或者运动着。因此，在暂时

无法确认某个被研究物质对象的“特定”个体真实存在形式的情况下，的确允许类似于现代微

分几何为形形色色微分流形人为构置联络那样：不断“赋予（Ａｓｓｉｇｎ）”几何体以某种或者某一

些“特殊”结构，继而构造某种数学上的“反命题”，通过求解“逻辑前提、存在条件、有限论域”的

相关问题，从而最终实现探究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中物质世界自身真实结构的本源目的。并且，
对于这样一种探索，必然随着希望涵盖物质对象范围的增加而显得愈益复杂。

例如，对于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Ｒ３中，某一个由２维Ｒｉｅｍａｎｎ曲面Ｒ２包裹的均匀化物质对象

ｂ∈Ｍ２ Ｒ３　ｂ∶ｆ（ｘ１，ｘ２，ｘ３）＝０∈Ｒ３ （１６．６．２ａ）
那么，一个与几何学相关的命题允许为：根据曲面上的某一个场分布Ａ（ｘ），ｘ∈Ｍ２ 的某种特

定变化特征，寻求此时所述曲面的定义方程，即

ｂ∈Ｍ２ Ｒ３ ∩Ａ（ｘ）　ｘ∈Ｍ２｜→？＝ｂ∶ｆ（ｘ１，ｘ２，ｘ３）＝０∈Ｒ３ （１６．６．２ｂ）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未知２维曲面所定义的物质对象成为需要本质探究的对象，而且，
定义于待定曲面上向量场Ａ（ｘ）的全部性质仍然需要逻辑地隶属于这个曲面本身。

但是，物质世界远非如此简单，而是作为物质存在两种“极端”理想化形式的场和粒子的某

种“复杂”形式的综合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因此，随着所探究物质对象“定义域”的不断扩展，人

们探究物质对象的几何模型同样处于复杂化之中。例如，可能需要同时考虑若干个具有不同

几何构形ｂｉ的物质对象

ｂｉ∈Ｍ２ Ｒ３　ｂｉ∶ｆｉ（ｘ１，ｘ２，ｘ３）＝０∈Ｒ３ （１６．６．３ａ）
而且，如果确信这些不同物质对象还处于同样被赋予“物质”意义的不同“作用场”之中，甚至在

无法避免考虑“物质场”自身的不均匀性的情况下，还需要进一步对不同物质对象之间某种具

体的“作用途径———物质场的相应变化”做出确认。此时，作为一种最简单的认定，假设不同物

质对象相距过分遥远，以至于可以用两点之间的“作用线”描述不同物质实体之间的作用，即

ａｉ，ｊ ∈ （ｂｉ，ｂｊ）∶ａｉ，ｊ ∈Ｍ１ ∩ｂｉ∈Ｍ２ Ｒ３

　　　　　　ａｉ，ｊ∶ｘ２ ＝ｇ２（ｘ１）∩ｇ３（ｘ１）∈Ｒ３
（１６．６．３ｂ）

那么，相关命题的形式表述大致演变成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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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Ｍ２ ∩ａｉ，ｊ ∈Ｍ１ Ｒ３ ∩Ａ（ｘ）　ｘ∈Ｒ３

　　　　　　　　　　｜→

？＝ｂ∶ｆ（ｘ１，ｘ２，ｘ３）∩？＝ａｉ，ｊ∶
ｘ２ ＝ｇ２（ｘ１）

ｘ３ ＝ｇ３（ｘ１
｛ ）　 ∈Ｒ３

（１６．６．３ｃ）

也就是说，在探索未知物质世界并且仅仅从几何学的角度考虑的时候，相关命题往往成为如何

寻求“有形、有质”物质实体的几何构形，这些物质实体之间“无形、无质”物质场的作用线的形

式定义，以及如何对它们耦合求解的问题。可以相信，对于在探究物质存在形式的一些“反命

题”的求解过程中，总不可能避免如何为未知物质对象做出前提性假设的问题。
人所共知，物质世界本质上是粒子或者是离散的。但是，此处所述“离散”或者“粒子”的概

念，并不能过分简单或者形而上学地理解为等同于数轴上若干个“分离”点，当然，更绝对不是

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或者目前的实数轴已经不敷描述人类真实面对的物质世界，从而只能像陈省

身先生所说的那样，需要将物质世界的“量子化（Ｑｕ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理解为引入和研究“无穷维空

间及其分离（Ｄｉｓｃｒｅｔｅ）现象”的问题。无穷维空间仅仅存在于某种看似复杂实则十分简单的形

而上学想象之中。其实，粒子世界“离散特征”的全部本质内涵在于且仅仅在于：无尽物质世界

充满“复杂性”或者充满“差异”，以至于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寻找到某一个特定的方

程、函数或者数学模式，允许这个数学模式对这个充满差异的物质世界做出某种“同一化”的描

述。作为一个简单而自明的基本事实，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就是那个面对许许多多逻辑

悖论无能为力的数学家们称为十分简单的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同样，仍然是这个真实存在的３
维Ｅｕｃｌｉｄ空间，成为描述一切几何实体乃至一切物理实在的大舞台。绝对不是３维Ｅｕｃｌｉｄ空

间的舞台太小，只不过那些被描述的物质对象过分复杂，使得目前以西方人为主的现代主流科

学社会由于崇尚简单形而上学思维，相应缺乏一种能力，能够对这些复杂现象做出彼此逻辑相

容的描述而已。
事实上，当现代微分几何学家凭借一种“似乎天然存在以至于无需做出任何说明”的充分

理由，以一种轻松的口吻引入“无穷可微”概念作为他们定义“光滑流形（ＳｍｏｏｔｈＭａｎｉｆｏｌｄ）”的

基础，并且，通常将整个微分几何的研究建立在这个天然存在几何实体上的时候，难道他们不

觉得自己做出的这个前提性认定不过分幼稚可笑，而整个陈述系统赖以存在的基础不过分脆

弱和荒唐吗？在数学上，函数的“连续可微”其实已经是一个十分苛刻的前提条件，何况还需要

满足“无穷可微”的条件呢？需要牢记：人类面对的只是一个“充满复杂性”的“离散”粒子世界，
不可能存在某一个函数或者数学模式对无尽物质世界做出某种“大一统”描述。当然，由于函

数自身不存在，以至于缺乏谈论是否“连续可微”的基础，又何以能够将对物质世界建立在这样

一种想当然的“无穷可微的光滑流形”之上呢？

同样，需要重复指出：数学本身永远不可能告诉任何超越“前提”的独立事实，数学的全部

价值和本质内涵仅仅在于维护逻辑；当然，依赖不断补充约定的数学已经完全不成其为数学

了，必然充满矛盾①。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逻辑推理永远不可能说出比前提更多的事实，否则谈不上逻辑推理。但是，奇怪的正是１９～２０世纪的数学家似乎已经

完全放弃了对逻辑前提的研究，而满足于在“不当前提”或者“干脆无视逻辑前提”下的“无穷”推理。并且，正如 Ｈｉｌｂｅｒｔ
对形形色色无理假设公开予以合法化的大胆创造显得十分自得一样，现代科学世界一些不无天真的人们同样以为：数

学基础的逻辑悖论、量子力学离散和连续性的前提性矛盾以及缺乏任何解释的Ｌｏｒｅｎｔｚ规范等明显存在的无理性真的

不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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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即使允许某些数学家不无自豪地鄙视或者不屑于任何针对“物理实在”的研究，而

仅仅将数学研究纳入“纯粹抽象思维”的范畴，但是，一旦抽象思维放弃了逻辑自洽性原则，或

者无视逻辑推理过程所必需的逻辑相容性，依赖不断补充约定而存在，那么，这样的抽象思维

已经失去了任何抽象思维的本质内涵。当然，只能基于这样一种理念而自得、自乐的不同数学

家群体，无非成为承认不同“语言游戏”规则但是共同玷污着“逻辑和数学”的不同“清谈”笔友

而已。当然，这不仅仅是Ｄｉｒａｃ只能使用“有趣游戏”称呼量子力学之中的逻辑推理，同时也是

某一个“清谈俱乐部”中的数学家看不懂另一个“清谈俱乐部”中数学家数学研究的根本原因。
当然，如果说他们完全不懂得理性思考中的一个最为根本也最为素朴的基本规则：真正逻辑的

必然是自然的，当然真正的科学陈述必然容易为人们所理性接受，不如更为中肯乃至不无尖刻

地指出，对于这些只能借助“约定论”而生存的数学家而言，他们可能依赖的全部正是让大部分

人无法看懂的不同约定以及掩盖于抽象之中对于逻辑的彻底背离，以至于：他们能够回避数学

基础真实存在的逻辑悖论问题；可以回避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为什么不能求解、如何构造替代性方

程的实质问题；回避经典电磁场理论为什么允许引入诸如“Ｃｏｕｌｏｍｂ规范”或者“Ｌｏｒｅｎｔｚ规

范”这样一些既无数学证明又无物理基础的人为假设于逻辑推理过程之中；回避经历半个世纪

以上，由美国应用数学家发起由于隐含形形色色逻辑悖论，对“经典热力学”理性重建至今无法

完成的实实在在问题；回避流体力学中作为基本方程的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的存在基础、逻辑

前提的研究，乃至对“由于将‘湍流’前提性地界定为‘无规则流’，从而在逻辑上必然导致针对

湍流的一切研究最终注定失败”这样一种明显逻辑悖论的存在；回避“作为整个现代自然科学

基础的‘惯性系’概念中明白无误存在的‘循环’定义”问题；……
总之，逻辑本身永远也不可能告诉人们任何比逻辑前提更多的独立事实；同时，正如西方

科学家曾经深刻指出“否定逻辑也需要使用逻辑”那样，人们永远也无法否定逻辑在一切严肃

科学研究被赋予的重大价值。正因为此，数学的全部存在意义在于也仅仅在于如何保证逻辑

推理过程中必须严格保持的逻辑一致性，数学永远无法替代物理学实验对物质世界所蕴涵独

立事实的本质探索和研究。当然，如果像２０世纪的数学那样，无视矛盾的存在，或者因为无力

解决逻辑推理以及陈述系统中“等价于理性自毁的矛盾”的普遍存在，而允许借助于林林总总

的“约定”为形形色色矛盾和悖论提供某种存在基础，那么，这样的数学只能属于纯粹自欺，成

为对数学本质精神的彻底背叛。而且，正如“公理化集合论”所作的那样，如果无力解决集合论

悖论的真实存在，却只能凭借不断补充约定以弥补前提性逻辑悖论的所谓证明，不觉得使得数

学变得过分容易乃至实际上十分无聊吗？

任何一种性质只可能是“个性”的，必须逻辑地隶属于某种“特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否

则，性质一旦无所制约或者被赋予“普适”意义，缺乏逻辑前提或者有限论域予以的明确限制，
那么性质已经不能成其为性质，而演变为陈述语言。因此，无论是发现了如何奇妙的性质，以

及无论使用了怎样巧妙的方法或者途径，但是，从探索物质世界的本源考虑，对于拥有这些属

性的不同逻辑主体（理想化物质对象）的确认才可能成为最终目的。于是，制约于物质世界自

身的无穷和复杂性，人类只能对自存物质世界中的某一个特定部分做出有限真实的描述，或者

说，必须对被描述的某种理想化物质对象做出前提性的约定。与此同时，某一个特定“性质集

合”的整体，相应成为该理想化物质对象的逻辑必然。当然，与性质集合的逻辑归属保持严格

一致，在推测和判断这些性质集合的逻辑推理过程中，任何约定只允许存在于任何逻辑前提之

始，从而形成西方科学世界曾经笃信的“演绎逻辑”全部内涵。如果在思维推理过程之中，还允

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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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不断补充假设或者约定，那么，它们只能相继形成不同彼此相连的不同“独立命题”的集合，
而这种依赖于补充约定的“推测”过程相应完全可能蜕化为荒诞的“臆测”。

事实上，人们总可以相信：整个现代主流科学社会赖以存在的“约定论”，其实就是现代自

然科学研究中的“Ｐａｎｄｏｒａ魔匣”，一旦真的允许“约定论”恣意横行，我们的自然科学研究就变

得无据可依，科学陈述必需的“客观性基础”以及数学推导必需的“逻辑严谨性”都已经没有存

在意义。

１６．６Ａ　西方科学世界长期存在“简单、片面、孤立和绝对化”思考模式的若干反思

有关数学基础存在逻辑悖论的重新分析已经指出：由于缺乏对于“拥有”和“从属”这样两者完全不同的

逻辑关系加以严格区分，以至于处于前提性的严重逻辑紊乱之中。或者说，当提出一个特定的关系式的时

候，不仅仅这个关系式本身，而且构成这个关系式中的所有形式量都必须逻辑地依赖另一个“理想化”的物质

客体的前提存在而存在，因此，关系式通常总是“条件存在、有限真实”，处于“从属”的地位之上；相反，一旦对

被描述的物质客体做出某种“理想化”的前提认定，那么，这个被抽象了的物质客体自然拥有属于它自己的形

形色色特征，因此，某种理想化物质客观的确认具有“统治和决定性”的地位。
除了在这样一个最基本逻辑关联的认识上，西方科学世界长时间存在认识紊乱以外，人们仍然值得对占

据西方科学世界统治地位的主流社会习惯了的思维方法进行较为深刻的检讨和反思。
此处，不妨再简单回顾本书针对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不同学科已经做出的分析。事实上，Ｎｅｗｔｏｎ力学

公式即使像《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物理百科全书》已经明确指出的那样，它在逻辑上不允许被称为一个力学定理，
相反只可能被逻辑地认定为对“力”所作的一种形式定义。但是，即使如此，人们仍然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已

经得到修正的认识仍然并不完整。因为“力”表示不同物体之间的作用，所以力的存在不仅仅需要一个定义

为“理想化质点”的特定物质对象，作为“力”的形式定义得以存在的一个不可缺省的逻辑前提，即首先解决

“受力体”问题。但是，仅此尚不够。从形式逻辑的完整性考虑，还需要同时对“施力体”做出明确认定，否则

“力”的定义在逻辑上依然不完整。正因对两个“彼此关联”着的物体缺乏一种“整体意义”的认识，Ｗｉｅｎｂｅｒｇ
会在他那本述及“广义相对论的应用和原理”中的《引力论和宇宙论》中以一种嘲讽的口吻指出，那些“可敬的

形而上学家”经历了４个世纪也不具能力构造出“能取代Ｎｅｗｔｏｎ理论的动力学理论”的历史真实。
同样，对于 Ｍａｘｗｅｌｌ构造的经典电磁场理论，除了由于一系列数学基础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以至

于引入“正则规范”这样一些完全“无理”的人为认定以外，从哲学理念考虑，西方学者似乎同样存在一种近于

“天然”的“孤立、分割、静态”考虑问题的习惯。他们通过西方人擅长的实验，理性意识到“电磁场”必须依赖于

激发电磁场的“源电荷集合（静止或者运动）”的存在而存在。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却无法理性意识到“自

存”的物质世界是一个整体，对于任何一个“源电荷集合”的确认，只能属于一种人为主观意义上的认定。也

就是说，一个特定的“源电荷集合”以及该电荷集合所激发的“电磁场”尽管可以被视为一种“物理实在”，但是，
正是这个被视为“电磁作用”等价表述的“电磁场”，在逻辑上却相当于对两种不同“电荷集合”构造一种关联。
其中，一个是形式系统予以明确认定“源电荷集合”，另一个虽然并没有出现在形式系统中，但是，无论从形式

逻辑还是物理内涵考虑，它都必须存在。否则，无法赋予电磁场以完整的物理内涵。当然，这个仅仅在经典

表述的形式系统中没有“显式”出现，但是却实实在在存在电荷集合，就是一个同样只能“隐式”存在并且被赋

予了“抽象”意义的“理想化”物质环境。其实，如果真的具有一种“整体性”思维的自觉意识，Ｍａｘｗｅｌｌ也不可

能提出“测量以太相当于地球运动速度”的命题，同样不可能出现现代严肃电磁场理论著述所指出“电荷的运

动学状态”实际上无法认定的疑难，当然，更不会出现两种“相对论”给自然科学世界造成史无前例的认识

紊乱；
……
缺乏“全局性和整体性”思考，缺乏“辩证逻辑”，简单“无穷剖分”的形而上学思考模式，同样成为将那个

“有机”地生存于三维空间中的“曲面”强行割裂出来的思维基础。事实上，没有三维空间作为“曲面”这样一个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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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几何量的“母体”的存在前提，甚至对“曲面”的弯曲都无法做出定义。同样，对于仅仅隶属于３维几何空

间中的矢量，一旦脱离３维空间逻辑前提的存在，属于矢量的许多几何特征也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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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６章　现代天体力学物理内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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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本章献给１７世纪的英国哲学家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

近代西方哲学史上一位闪耀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思

维”朴素思想光辉、用哲学批判武器捍卫“理性原则”的

“思想清洁”师。

诞生于２０世纪元年的著名英国哲学家ＧｉｂｂｅｒｔＲｙｌｅ曾经生动地指出：“科学谈论世界，而

哲学则谈论关于世界的谈论（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ａｌｋ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ｈｉｌ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ａｌｋｓａｂｏｕｔｔａｌｋ
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ｗｏｒｌｄ）。”显然，当我们的讨论涉及包括数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全部”基础的时候，任

何完整的分析也无法回避“谈论科学”的哲学讨论。

１７．０　引言———哲学、理性和理性的哲学批判

现代物理学和现代数学实际上共生于一起，以至于在重新检讨整个理论物理的时候，根本

不容回避论述“现代数学基础”自身存在的一系列逻辑悖论问题。与此同时，一个原则上必须

同样做出合理解释的根本问题是：当２０世纪人类在科学技术上取得历史中从未有过的灿烂辉

煌的成就，以至于Ｓ．Ｗ．Ｈａｗｋｉｎｇ在前些年就公开告诫人们“人类对于大自然的认识已经可

告完成，人类未来的科学研究仅仅是如何应用这些知识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对现代自然科学

几乎所有领域（并且往往直接动摇到它们的合法存在的基础）提出了广泛、乃至不乏颠覆性意

义的质疑的时候，人们不能不对这种极其反常的存在做出逻辑的或者合乎理性的“哲学”诠释。
事实上，“哲学答案的重要性通常并不在于它们被得到承认，而在于它们可以使我们对事情理

解得更好”，那么，人们需要从哲学基本理念出发进行认真和严肃的思考：由西方学者做出主要

贡献，并且，他们曾经以推崇“形式逻辑”为自豪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为什么最终却出现了

“彻底放弃逻辑”本质上蕴涵“自我否定”的认识悖论呢？

不容否定，任何严格“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思考，几乎必然超越并且相异于自然科学

一般研究者的能力和思维习惯。然而，同样不容否定的是：本质上并不能对“科学”和“哲学”之

间做出一种绝然分割；甚至可以指出：哲学的诞生仍然渊源于人类对其所生存的物质世界的思

考，它的发展自始至终承受科学发展的影响，以至于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将“理性和逻辑”构成关

联，另一方面，因为现代自然科学实际上已经放弃逻辑，现代哲学也不得不同样以一种公开或

者隐晦的方式，放弃人类理性意识核心内涵的“无矛盾性”原则。或许还可以反过来说：正因为

具有２０００多年历史的整个西方哲学体系在“经验和理性、实在和概念、真理和谬误、自由和必

然”等一系列基元概念上长期没有解决的认识矛盾和困惑，使得西方学者所构建的自然科学体

系前提陷入认识悖论之中。
因此，不妨相信：源于自然科学工作者对“自然科学体系”理解和思考的启发，对西方哲学

基础的科学反思，或许比哲学家“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习惯思考更能逼近哲学问题的本质，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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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重新认识整个西方哲学体系不乏启示意义。可以确信：以自然科学为特定解剖对象的哲

学思考，对于重新理性认识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必然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此外，需要首先声明：此处所有的哲学讨论被严格限制在为“自然科学”所关注“如何认识

物质世界”的这个特定的基本命题以内，讨论完全不涉及哲学家们往往关注的“伦理学”以及

“神学”方面的问题。通常所说西方哲学的三大“传统”主题：上帝（第一存在）、物质（自然界）和

灵魂（精神），此处的讨论都不涉及。或许不妨严肃地指出：绝对不是基于“哲学信仰或者情感

好恶”的差异，而只是根据任何“合理陈述”必须无条件和严格遵循的“无矛盾性”的原则———以

避免最终出现“自否定”的结果。西方哲学上述三大“传统主题”提出的本身，深刻暴露了“论述

对象紊乱、有限论域混杂”的致命缺陷。前面关于现代数学基础的讨论曾经借助于形式逻辑给

出“演绎”证明，一个世纪以来“集合论”悖论之所以没有能得到解决，正如 Ｋａｎｔｏｒ本人已经深

刻体会到的那样，一个形式逻辑和哲学理念上的重要原因在于：“集合论”希望描述的领域太

大，相应缺乏“有限论域”的制约。并且，与其保持严格逻辑相容，当人们提及某一个对象逻辑

地“从属于（Ｂｅｌｏｎｇｔｏ）”另一个不同对象，以及某一个对象被逻辑地“包含于（Ｂ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某一等价类所组成集合的时候，它们蕴涵的逻辑关联完全不同。但是，这样两个完全不同

的逻辑关联，却一直被西方科学世界混淆了。将存在“本质差异”的不同描述对象纳入“同一

个”陈述系统之中，最终必然导致逻辑紊乱或认识悖谬。
只要将“上帝与灵魂”与“物质（自然界）”混为一谈，或者，不懂得如何自觉地将彼此完全不

同的命题加以严格界定和区分，那么，属于不同特定对象的不同认识系统没有任何“同一性、统

一与和谐”可言。在论述对象处于紊乱中这种“前提性认识悖论”指导之下，整个西方哲学只可

能对他们内心推崇的“形而上学”构成彻底的逻辑否定，只可能始终陷入“永远莫衷一是”的“自

由思辨”之中。稍作独立思考，并不难发现：贯串整个西方哲学，尽管“主义层出不穷、理论重重

叠叠”，并且往往以一种“寻求真理和捍卫真理”的真诚倡导不同学派进行严厉的哲学争辩或者

哲学批判，明确提出“理性就是相合于逻辑、而逻辑本质地类同于无矛盾性”的准确判断，但是，
十分遗憾的是：整个西方哲学实际欠缺的正是一种进行严格“逻辑思辨和逻辑推理”的能力，以

至于西方哲学至今在“经验和理性、实在和概念、真理和谬误、自由和必然”这些基元概念的认

识上陷入了“形形色色矛盾理念”的认识紊乱和困惑之中。不容否认，任何基元概念认识中的

认识矛盾，只能使相关认识体系逻辑地陷入“自否定”之中。事实上，西方哲学中大量处于逻辑

相悖之中的理论体系的长期并存，本质上正是对西方哲学长期形成一种“过分简单”的“形而上

学”思维结构，以及这种思维结构必然蕴涵认识悖谬的一种掩饰，无奈的自慰、自嘲和自讽。如

果说，哲学家公认讨论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必须具有“统一”的规范，那么，作为讨论科学的哲

学同样需要一个“不允许隐含任何矛盾”的“统一”评判规范，同样需要在“经验和理性、实在和

概念、真理和谬误、自由和必然”等一系列基元理念上取得共识，否则，统一的“科学规范”根本

不可能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自然失去作为规范所必须的“客观性”真理意义。
长期以来，西方哲学蕴涵的“认识紊乱”以及对于“矛盾认识”的认识，其实是充满自欺特征

的。包括“非理性主义（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在内的几乎所有西方哲学流派，实际上都不反对“理性

和逻辑”或者“理性和无矛盾性”之间的等价性意义，然而，如果说“非理性主义者”本质上只是

宣扬了一种“悲观主义”认识，以为不可能让科学陈述满足“无矛盾性”要求，但是，面对现代自

然科学体系中种种“认识矛盾”的真实存在，非理性主义者的论断由于符合于真实也恰恰根本

符合于逻辑，从而与“理性意识”保持本质相容，并且，非理性主义者还向人们彰显科学研究中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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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极其难得、任何科学人必须起码具备的“诚实和严肃”的高贵品质。事实上，当Ｌａｎｄａｕ在

其著述中，开宗明义地告诫学习理论物理的人们需要意识到“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只不过

是自欺欺人”，与此同时，却又下意识地要求那个“自存”的物质世界必须逻辑地服从人为杜撰

的理论物理做出的描述的时候，难道这不是一种真正的自欺欺人吗？同时，当自诩为大数学家

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无力解决那个他的职业“理应需要”他努力解决的“集合论”悖论的时候，他却以一

种极端的蛮横和无理，向人们提出了“桌子、椅子、啤酒瓶可以视为几何学中的点、线、面”这样

一种曾经为中国古代学者借助“指鹿为马”加以无情嘲讽，同时也为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所鄙

视和不屑的“独断论”假设，并且妄图以此作为全部基础建立包括Ｒｉｅｍａｎｎ几何在内的整个现

代数学体系的时候，那么，现代“公理化主义”所作的一切，难道这不正是作为“直觉主义者”的

Ｂｒｏｕｗｅｒ曾经予以严厉批判的“虚伪”以及“对逻辑一种更为彻底的背叛”吗？当然，这才是现

代科学世界在彻底抛弃逻辑的同时，又不得不向人们渲染“第一性原理”将自然科学建立在“神

学”基础上的根本原因。显然，在人类认识史中出现２０世纪又一次“理性认识大倒退”的时候，
本应承当“科学批判”任务的哲学失职了。也正因为此，在现代的西方重要哲学论著中，可以看

到这样的陈述：“从传统上讲，找出一个矛盾一直是证明某一个系统必须被拒斥的途径。容纳

矛盾一直被认为在理智上是自毁的，因为每一个命题都可以从矛盾推出来。但是，近来已经有

人在探索、研究能够容忍某些矛盾的逻辑系统。”这种“绥靖主义”的哲学论述，不过是为现代自

然科学大量矛盾存在的事实做出违背“哲学良心”的辩护和掩饰而已。
“哲学的批判，批判的哲学”。如果要真正和彻底解决哲学基础在“经验和理性、实在和概

念、真理和谬误、自由和必然”等一系列基元概念上的认识紊乱，同样需要像对待整个“现代自

然科学体系”那样，哲学需要重新树立“无矛盾性”的基本理性信念，拒斥彼此矛盾的哲学体系，
并且，以“逻辑自洽性”原则作为唯一的判别准绳和批判武器，对整个西方哲学体系进行一次

“历史性和全局性”的梳理。可以相信，无论人类的未来将怎样发展，但是任何“细微矛盾”的存

在，都逻辑地意味着一种“自我否定”的真实存在。当然，处于“自否定”中的论述，无论是隶属

于“哲学”的范畴还是隶属于“科学”的范畴，只可能“同等”地失去存在意义。鼓励“自由”的哲

学争辩，并不简单等同于所谓哲学信仰的“绝对”自由。西方哲学不同体系之间长期存在的严

重对立和争论不休，并不真正说明西方哲学自由的欣欣向荣以及形而上学的博大精深，相反只

是真实地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基元概念中的莫衷一是只是认识紊乱的逻辑必然。因

此，当西方哲学家真诚地向人们灌输他们对“逻辑”的尊崇和信仰的时候，西方哲学的紊乱、繁

杂、对立的背后仍然根本在于缺乏严格“逻辑思维”的努力，以至于陷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的无穷思辨之中。如果真的容忍矛盾普遍存在，则只能同样归结为纯粹的欺骗和自欺，何以还

谈得上哲学家们所期盼的任何一种“理性”呢？

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几乎所有的认识反常，本质上同样渊源于西方哲学中若干最基本哲

学理念从来没有真正得到澄清的认识困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更为透彻地指出：出现于

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的一系列逻辑悖论和认识反常，它们根源于西方哲学理念长期存在的认

识不当和认识困惑；对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历史性和全局性”梳理，必然包含对西方哲学体系

自身的“逻辑”梳理。
针对西方哲学体系的一种“整体”意义梳理的，是被许多西方哲学家称之为“思想清洁师”

的西方近代哲学先驱Ｊ．Ｌｏｃｋｅ。他曾经指出，“有必要更为彻底地检查知识问题”；此外，西方

哲学史研究者指出Ｉ．Ｋａｎｔ的“批判哲学”面对的是“迫切地需要考察或者批判人类的理性，或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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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审问理性，以便保障理性的正当要求，摈弃无稽的要求；换言之，迫切需要一种认识论，
这种认识论要研究普遍和必然的知识的可能或不可能、来源、范围和界限”，今天针对西方

哲学体系的梳理，则是重新履行 Ｋａｎｔ以及整个西方哲学世界并没有真正完成的一种历史

责任。
从哲学本原考虑，此处所提西方哲学体系需要系统梳理的命题，本质上同样关系到西

方哲学家所述“对存在的根本问题（Ｗｈａｔｉｓｂｅｉｎｇ）”以及如何对这个基本命题做出回答的再

次努力。至于，“人类在文明的各个不同阶段如何做出不同解答及其评价”的问题，并不属

于此处需要讨论的范围；如果哲学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任何历史性评价自身缺乏评价的

理性基础。然而，人类无法回避历史。因此，值得重视哲学史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

学历史观做出的谆谆告诫：
“我们不能单从现在的成就方面着眼来批判一个体系，就是说，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

量而贬低它。同近代理论比较，古希腊的世界观似乎是朴素、幼稚和粗糙的，而嘲讽这种世

界观却极不明智。从当时的观点来看，人类最初努力了解世界而形成的这种世界观，显然

是划时代的事件。评价一种思想体系，必须着眼与它本身的目的和历史背景，着眼于同它

直接的前身和后继的体系相比较，着眼于它的前因后果以及引起的发展。因此，必须遵循

历史的批判的研究方法。”
也正因为必须重申或者需要严格遵循这样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观和评价

意识，值得现代西方科学世界和哲学世界特别关注的重要事实还在于：
如果注意到，西方哲学家在评析萌芽期的希腊哲学曾经这样指出：“这些理论在很大程

度上仍然只能满足含有诗意的想象，而不能满足进行推理的理智的要求；它们求助于超自

然的力量和动因，而不求助于自然的动因。只有以理性代替幻想，以智慧代替想象，摈弃超

自然的动因作为解释的原则，而以经验事实作为探究和解脱的基础才产生哲学”，那么，２０
世纪中，以彻底放弃科学陈述必须遵循的“可解释性”原则和借助改变“概念与科学语言”无

歧义内涵为基本手段，以“第一性原理”或者“约定论”作为唯一存在基础的现代自然科学体

系，不恰恰成为对于人类理性的一种背叛，又重新回归到两千多年前西方人的理性萌芽状

态之中了吗？

哲学的力量在于能够以一种“清晰”的方式，向从事具体事物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指明一

种“理性”的判断意识，以避免因为被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复杂而陷入“主观”意识的紊乱

之中。正因为此，自然科学工作者阅读哲学，承受哲学的批判和检讨，只在于从哲学之中获

得“清晰”的思维导向。任何真正“理性”的认识，必然也必须首先是“朴素、自然”或者起码

可以说是必须“符合常理”的。人类的任何理性陈述，起码应该是无矛盾的，从而避免“自否

定”结构的存在。面对无尽大自然，人类永远不能说出比大自然本身更多的东西。因此，理

性的全部本质内涵在于也仅仅蕴涵于“无矛盾性”之中，并且，也只是因为无矛盾性而自然

地获得人们真诚期待的“可解释性”乃至“真理性”。如果一个陈述系统公然放弃理性陈述

必须严格遵循的“无矛盾性”原则，乃至几乎处处呈现“逻辑悖论”以及由此而必然处于“自

否定”之中，又何以谈得上西方哲学那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最终真理体系呢？

整个西方哲学需要承受“逻辑自洽性”为基本原则的检讨，任何鼓吹“哲学信仰自由”以

回避矛盾的哲学思辨无异于自欺欺人，只能成为对哲学的根本背叛。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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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Ａ　关于“哲学反思”的附加说明

远远超出笔者动笔之初的打算：《量子力学形式逻辑和物质基础探析》只能严格限制在量子力学以内。
事实上，出于基础科学研究必需的“严肃性”及其自身蕴涵的“整体性”内涵，在论述现代理论物理时，笔者无

法回避关系到“现代数学基础”的评述和批判。当面对由西方科学世界所建立包括数学在内的整个现代自然

科学，努力将那些渊源于“物质世界”却被西方人错置为纯粹“精神产物”重新回归于它们的本来面目的时候，
几乎不可能回避针对若干基本哲学问题的探讨。

一些学者曾经这样尖锐地指出：“尽管你的许多陈述和研究结果是有道理的，但是实际上已经把整个现

代科学世界推到了自己的反面。”面对这样一种基本事实，许多超出科学本身的“艰难”再进一步扩大和变得

愈益严峻，因此，努力将针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反思和批判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以内，以尽可能避免出现科

学批判中存在的“导向性”错误。但是，如果说只是知识体系“内在关联”的客观性，不允许认真和严肃的科学

工作者回避一种“整体性”的探讨，那么，由西方人建立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必须在哲学理念上重新颠倒过来。
必须承认，人类认识体系的“整体性和承继性”特征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任何一个诚实和严肃的研

究者不可能真正回避这样一种事实。从另一个层面讲，这正如在论及自然科学的基本问题时，不能回避自然

科学所使用的形式语言———数学体系，是一个道理。其实，没有无所不包的知识领域。哲学仍然是自然科学

研究中的一种工具，或者一种思维导向。
在人类深化认识自然的历史进程中，认识体系的“整体性”关联和“批评性”承继特征，属于独立于人们主

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事实。其实，没有无所不包的知识领域。作为人类如何进行思想的一种知识体系，哲学

只是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种工具或者一种思维导向。人类知识体系的复杂性，只可能根源于物质世界自身

的复杂性。
毋庸置疑，激发古希腊思想家的“独立思考精神以及对于真理的爱好”是西方哲学思想的一种象征，能够

称得上是人类精神世界中那个“极为崇高”的部分，甚至，也可称之为人类一种“无与伦比”的精神。但是，追求

“真理和理性”的精神，并不专属于西方世界。当某些西方哲学史家公然提出“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已产生真正

的思想体系，只有少数几个民族的思辨可以说具有历史。甚至东方民族如印度人、埃及人和中国人的理论，
主要是神话和伦理学说，而不是纯粹的思想体系”的论断时，事实上，习惯于形而上学简单思维的西方哲学家

或许根本不能真正读懂古老的东方哲学，领悟东方哲学中深刻蕴涵的“活”的辩证法。西方哲学著述中的这

种言论并不能简单视为个别西方学者的狂妄，它表现了西方哲学世界乃至现代科学社会的一种思维判断倾

向。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包括“现代数学”在内的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人们不难发现，近代和现代西方科

学世界中这种普遍论断“潜意识”，充分显示西方哲学“简单形而上学”思辨中幼稚、武断的思维痼疾，将个别

人幼稚的“主观意志”强加于“自存”物质世界之上，这种认识颠倒和认识荒谬。
如果长期遭受西方人欺凌的东方民族需要深刻反思，但是，从人类共同追求的那些最美好的东西出发，

即使局限于科学研究范围，现代西方民族难道不同样需要深刻反思吗？一般而言，“浅薄和自大”以及与之并

存的“幼稚、坦率乃至真诚”，西方科学世界似乎总难真正形成一种“自觉”的理性认识。
对于人类而言，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大自然永远是一个谜；人类只能处于永恒探索之中，永远不可能谈

及探索“绝对真理”的权力。因此，人类除了必须严格约束自己，保证科学语言和概念的统一，努力使相关陈

述处于“无矛盾”之中以外，切切不要在形形色色悖论存在的同时，试图为大自然构造某一个无处不存的“普

适”规律。相反，对于任何一个严肃的哲学家，他同样需要严肃地考虑如何为“哲学”构造“有限论域”这种前提

性的命题，或者需要注意到这样一些基本事实：人类其实至今也无力回答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生命以及人

自己到底是什么、人类为什么能够进行如此复杂思维”等原始命题。因此，绝不能因为人类科学事业赖以生

存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就往往像西方学者过分天真、幼稚乃至错误以为的那样，真的把探求无尽物质世界

中的偶有所得误认为普遍真理。
数千年来华夏民族对待自然的态度是谨慎乃至不无保守，但是，在哲学理念上恰恰存在一种潜意识的

“客观”意识：自然科学只可能逻辑地渊源于那个自存的物质世界。毋庸置疑，西方世界对人类自然科学的构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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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做出了巨大贡献，西方学者“重视实践、勇于实践、善于实践”。但是，正如现代科学世界所作的那样，一方面

容忍大量矛盾陈述的存在，否认科学陈述必需的“逻辑自洽性”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却将自然科学知识归结为

个别人的“直觉和顿悟”，将科学蜕化为神学，从而下意识地达到回避矛盾真实存在的目的。或者说，尽管西

方科学世界首先为“形式逻辑”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面对复杂的物质世界，这种“形式语言和形式逻辑”
却被他们堕落为“机械、固定、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否定了作为“形式语言和形式逻辑”全部内核的“逻

辑———无矛盾”本质。同时，现代科学的主流社会，往往以一种新“卫道士”的身份，又重新借助与“神学”一致

的“第一性原理”，粗暴地拒绝他人使用逻辑语言所进行的科学批判，恣意地践踏着西方哲学所崇尚的“追求

理性”精神。
因此，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任何形式的神秘化本质上都是对“理智、良知和智慧”的否定。事实上，隐含

于西方哲学过分繁琐的“解剖”或者貌似华丽的形形色色“词藻、概念、主义”的背后，与同样由西方世界做出

主要贡献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一样，西方哲学的致命缺陷仍然在于“过分简单形而上学”必然造成的思维悖

论或者认识的逻辑不相容。因此，面对庞大、繁杂、充满自否定结构的西方哲学体系，人们或许需要的是彻底

解放思想，重新将哲学还原为“简单、自然、素朴”的理性系统。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存在许许多多他们至今难以打开的思维结点。与此同时，在任何一本西方哲学著

述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洋溢着著者一种难以掩饰的自豪、自诩的公允、乃至对其他民族哲学思想缺乏一种

发自内心尊重或者不无狂妄和幼稚的自信。或许既是一种思维呼应又可视为一个暂时落后民族的思维反

差，与西方哲学著述形成一种鲜明对照，在某些将西方哲学介绍给中国人的不同哲学著述中，字里行间似

乎总让读者感受某种“顶礼膜拜”的情结。殊不知，无论对于自然科学还是哲学思想的学习、领会和认识，
任何一种顶礼膜拜式的真诚，本质上恰恰渊源于并没有真正“读懂”他们以为需要崇拜的经典理论。真正

科学的，必然是平凡的、自然的、严格符合逻辑的，因此恰恰容易为人们理性地接受和认识。事实上，如果

放弃平等意识的认识前提，放弃了独立批判和独立思考，或者放弃了近代西方理性哲学开拓者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所

提出、并且被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奉为座右铭的“怀疑一切”本质蕴涵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无条件认同西方哲学、
或者遵循“原则上盲从、细节上深化、不敢提出根本否定意见”的习惯，那么，这种思维模式恰恰根本违背西

方哲学所倡导“自由思想”最为宝贵的精髓。可以确信，对于西方简单形而上学哲学的形而上学简单思考，
永远不可能对西方哲学形成任何准确认识和深刻体验，不能解决西方哲学面对的种种认识困惑，只能始终

成为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的简单尾随者或者真诚、素朴的顶礼膜拜者。甚至不妨反过来这样说，只有懂得

如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可谓真悟其道。因此，还是那句重复了许多次的老话：中国人不乏智慧，
却缺乏自信、自重、自持乃至足够的自奋。事实上，西方哲学中最为珍贵的“怀疑一切”内核，绝非仅仅用来

向学生传道所用，而是任何一个真正从事“科学研究或者原创性思考”的研究者必须具备的起码气质、素质

和能力。
当然，只要真正领悟真正合理的陈述必然是自然、素朴、逻辑相容的，人们同样可以相信：一旦真正领会

和接受作为西方哲学“追求和维护真理、破除迷信、勇于批判”的大无畏气质，学会有效使用西方人的“逻辑自

洽化分析（无矛盾性原则）”作为判别是非的唯一准绳和锐利武器，那么，对于繁杂、庞大、紊乱、充满自否定结

构西方哲学体系，进行整体意义的梳理，任何一个中国学者都不难解开西方哲学简单形而上学中大量存在

“认识循环逻辑”的死结。

１７．１　经验和理性——— 知识起源论的检讨

追寻理性与公正的哲学批判，被西方哲学尊崇为批判哲学的内核、灵魂和生命线。我们可

以使用西方哲学这一把锐利武器，重新剖析整个西方哲学。
“知识起源”的问题属于整个哲学体系的最基本命题，同时也是西方哲学至今争论不休的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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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命题。关于这个问题，哲学家大致是这样告诉人们的①：
“人的知识是何以成为可能的？或者换句话说，人的知识是如何成立的？循此问题而说明

其理由并揭示其要素的理论，即为知识起源论。在哲学史上，有关知识起源问题的解释林林总

总，归根起来，不外以经验还是以理性作为根据的争论最为典型，最为激烈。
经验就是借助人的感官所获得的关于事物的感觉和知觉。人所知道的东西，至少就其常

识的部分来说，绝大部分来自人的感觉经验。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哲学家声称，经验即是知识

的唯一根据或起源。但是，以经验作为知识的起源或唯一根据是否可行，在另外一些场合中，
则不免受到挑战和置疑。因为，在人的认识中，理性或者推理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逻辑和数学

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直接依赖人的感觉和经验，并且它们本身还是感觉经验能否超出常识

的范围而达到更高的认识的前提条件。
凡此引起的种种分歧，在知识起源问题上把哲学划分成了唯理论、经验论以及试图对之作

出综合统一的批判论。”
显然，需要首先对哲学家就知识起源做出“经验”还是“理性”的习惯划分，以及其中所涉及

诸如“唯理论、经验论、批判论”等基元概念逐步做出明确界定，继而才可能在此基础之上重新

探询“知识起源”问题，特别是此处所限制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知识起源”的问题。

１７．１．１　西方哲学关于“理性”和“经验”的习惯界定

无论是西方学者构建的自然科学体系，还是西方哲学体系，其实都普遍存在着“概念的循

环定义”这样一个致命缺陷。因此，如何予以概念以“确定性”的实际内涵，避免循环定义必然

逻辑蕴涵“空言性陈述”的本质，始终成为西方认识体系摆脱形形色色思维悖论的前提性重大

问题。

１７．１．１．１　何为“理性”

此处所说的“理性”只能大致称之为一个“习惯”称谓，缺乏明确而肯定的定义。事实上，在

西方哲学词典中，与中文所说的“理性”相关的英文词汇不止一个，这就是：“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Ｌｏｇｏｓ，Ｗｉｓｄｏｍ”等，往往给予这些不同的词汇以彼此相连又不尽相同的解释［１］。但

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哲学家对西方哲学“理性”的不同解释，其实隐含着由于概念的“逻辑

主体”不同，从而导致同一概念的不同定义存在逻辑悖论。
为了便于对不同哲学概念的不同解释和不同观点加以比对，发现和寻找西方哲学相关陈

述中可能隐含的认识悖论或思维矛盾点，在以下讨论中，大体采取“夹叙夹议”以及“综合评述”
方法，对西方哲学的若干基本命题进行简单分析。

　　在哲学史上，这种坚决相信人的理智（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Ｉｎ
ｔｅｌｌｅｃｔ）的态度通常被称为理性主义（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所谓

显然，此处出现“逻辑主体”混淆的问

题：掌握“理 智”的 人 与 能 够 称 之 为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① 如果不加“特别”说明，本章的前４节所引用的陈述则均引自文献［２］。实际上，该文献相当精练地介绍了西方哲学的主

要思想，的确能够充当展现和介绍主要西方哲学思想的一本优秀教材。应该说也正因为此，才将其中的许多论述直接

当作一个“靶子”用以批判西方哲学。故而，首先需要向该著述的著者致谢。另外，限于篇幅不能完整引用原文，因此可

能由于理解不准确往往难免出现“断章取义”之嫌，只能向该著述的著者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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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者，就是百分之百相信人类的理智是世间一切知

识泉源的人。
“理性”的知识彼此关联，然而，人期

望了解的知识与创造知识的人，是两

个完全不同论述对象。

　

　　如果一个人想要简明、准确地使用一个词的话，这个词

必须有某种涵义，而它所指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必须存在。
词语或概念不过是关于事物的类的特征或一般性的一

种抽象或概括，而“理性”就是指人通过抽象或推理把握事

物的类特性的一种能力，标志认识的高级阶段。

能指出“词（概念）”必须具备“确定

性”内涵和只能依赖“存在”的“客观

性”本质所具有根本意义；
但是，概念的构造不属“推理”而仅仅

属于“抽象”或“概括”的范畴，且仍需

满足“客观性”要求；
事实上，西方哲学陷入紊乱的全部要

害正在于违背了这两个基本判断。

　

　　理性就是通过抽象或者推理把握事物的特性或一般性

的一种能力。既然如此，可见推理或者抽象是理性的一种

本质规定。通过理性的抽象或者推理，一定能够达到绝对

真理的认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总是能够正确地推理。如何

知道自己所做的推理是正确或者不正确呢？有没有一个据

以判定这种正确性的标准呢？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我

们首先想到的是‘逻辑’这个概念。因为，逻辑就是推理正

确性必须遵守的规则或原则，而逻辑则是对推理正确性的

研究。
逻辑于哲学的贡献，就如数学之于物理学或天文学一

样，是任何哲学思考不能违背的基本前提①。

１．如上 所 述，需 要 把 属 于 人 的“能

力”与评判知识合理性的“理性”严格

区分；

２．切不要轻易提及“绝对真理”的问

题。逻辑永远不可能告诉比逻辑前

提任何更多的东西；

３．把“理性、逻辑、推理的正确性”联

系在一起，无疑具有本质意义，但必

须懂得：符合逻辑的推理永远不可能

展现任何“独立”事实；

４．将数学等同于逻辑属于西方哲学

中一种过分简单和僵化的形而上学。
数学同样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需要

接受逻辑相容性的检讨。

　

　　理性是人类与其他种类动物相区别的特殊功能。人类

的长处就在于运用这个功能。…… 纯粹的理性活动，即思

辨是最幸福的生活。（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只有演 绎 推 理 和 数 学 推 理 具 有 理 性 的 可 靠 性（Ｄ．

Ｈｕｍｅ）。
说某物是有理性的或者是合理的是指，它与普通的规

则、规律和公认的目标一致，并且坚持一致性、连贯性、完整

演绎推理不能推出比前提更多东西，
故而，将理性简单地与思辨、演绎、数

学关联，只不过是“过分平凡（无实质

意义）”的形而上学。
至于“一致、连贯、完整，恰 当、有 道

理、可理解”等无疑是对“理性”正确

而不具确定内涵的理解。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至于文献［２］继而关于“逻辑对理性的抽象和推理活动有哪些基本的规则和要求”所作的论述以及将这些理性规则与

“演绎和归纳”相关联的进一步讨论，由于篇幅较长不再专门引出。关于论述逻辑“基本要求”的命题，在本节的后续论

述中将明确做出回答，这就是一切“符合理性”的陈述必须严格满足的“无矛盾性”原则：陈述系统与其描述的“理想化”
物质对象之间的严格一致性，以及一切陈述系统在包括所有概念在内的严格逻辑相容性。至于涉及到“演绎和归纳”的

后一命题，将在节１７．６．１．１中作为一个专题进行讨论。不难发现，在这个基本命题的认识上，西方哲学不仅仅由于习

惯性的“形而上学”思考，相关定义几乎必然流入“空乏”之中，而且，本质上也恰恰违背该文献指出的“任何正确哲学思

考不能违背逻辑”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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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等。这样，有“理性的”意味着例如是恰当的、有道理

的、可理解的等等［１］。
但是，任何“理性”陈述必须是“可理

解或可解释”的，完全不同于现代自

然科学所渲染的“第一性原理”。

事实上，西方哲学对于“理性”通常做出的解释，如果不能把“理智”和“理性”明确地加以区

分，或者无法赋予“理智”以确定的哲学内涵，那么，即使允许将“理智”和“理性”直接视为某种

同义词，这样的定义也难以避免“循环定义”之嫌，属于一种“空言性”表述。
其次，除了以上所说概念的“循环定义”的问题，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还涉及概念“逻辑

归属”的认识紊乱。在提出“理性主义百分之百相信人类的理智是世间所有知识泉源”或指出

“理性就是通过抽象或者推理把握事物的特性或一般性的一种能力”的时候，无论是“理性”还

是“理智”都只可能逻辑地从属于某一个“特定”的人，或者是对“思维者”智力状况的一种评价，
而不可能成为对此处需要予以关注的“知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如《西方哲学词典》中所说的“某物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的一种特定指称。“人和物”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对象，不允许把属于“人和物”
的不同特征加以混淆。但是，关于“人”的智慧的评价本质上属于“主观”认定范畴，没有任何确

定性标准；而对于“知识”评判则完全不同，知识是否符合理性必须具有确定的“客观性”标准。
显然，在讨论“知识起源”问题，以及需要评判相关知识是否“符合道理”的时候，“理性”的

定义只能与 Ｈｕｍｅ所构造的定义基本一致，或者像针对“理性”所作第二种解释的后半段陈述

所说：以一种“较为模糊但是大体正确”的方式指出：“逻辑就是推理正确性必须遵守的规则或

原则，而逻辑则是对推理正确性的研究。”至于《西方哲学词典》所描述的“一致性、连贯性、完整

性”乃至“恰当的、有道理的、可理解的”等等性质，则属于“理性”的自然属性，甚至不妨视为一

种“理性”的表观特征。这样，从哲学理念考虑，“理性（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与“逻辑（Ｌｏｇｉｃ）”之间取

得了一种直接的并且被赋予“本质”意义的关联。但是，为了努力避免前面所提到在引入“抽

象”概念时，如果稍有不慎就往往容易出现“循环定义”的问题，从而变为“空言性”陈述的弊病，
需要赋予“逻辑———理性”以更明确、不至于出现任何逻辑歧义的内涵。事实上，如果注意到前

面所述“一致性、连贯性、完整性”乃至“恰当的、有道理的、可理解的”等等性质，那么，作为所有

这些基本属性得以存在所必须遵循的“必要”条件，必然需要满足“无矛盾性（Ｎ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
ｔｉｏｎ）”这样一种最起码要求。更明确地说，任何用以表现“自存”物质世界并且符合“理性”的

陈述系统，必须要求与所描述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保持严格一致，而且还必须与整个科学陈述

系统，即概念、语言严格保持逻辑相容。反过来说，任何“细微”矛盾的存在，必然逻辑地意味着

“逻辑自悖”或者不同形式的“自否定”存在。当然，存在矛盾的陈述毫无理性可言①。
此外，正如前面已经指出，人们需要“自觉”承认：面对无尽的物质世界，地球上的人类其实

永远也不可能说出比大自然本身任何更多的东西。人类本质上永远不可能真正回答“为什么”
的问题，只能使用“无歧义”的语言，努力“无矛盾”地去表现那个“自存”的物质世界。那么，“无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① 再次注意比对：２０世纪初，当年轻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仅仅根据“直觉和顿悟”而“创造”出一个与任何特定物质对象无关的“相对

论”的时候，他公然提出必须以“矛盾事实”作为基本前提，首次提出了自然科学中的“不可解释性”原则，本质上属于语

言革命；量子力学同样不仅仅承认大量矛盾前提存在，同样只能建立在允许随意修改、杜撰概念的基础之上；而在 Ｈｉｌ
ｂｅｒｔ的“公理化体系”中，则公然鼓吹只要把“矛盾前提”称之为“公理化”假设，就可以以其作为构建现代数学的全部基

础。当然，任何建立在矛盾前提上的推理，即使后续推理之中没有错误，也永远不可能改变前提蕴涵的“矛盾———无理

和悖谬”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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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性”原则不仅仅成为“理性———逻辑”的必要条件，还自然成为“逻辑———理性”的充分

条件。
因此，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检讨科学的哲学，被赋予“客观”判别意义，通常所说的“理

性———逻辑———无矛盾性”自然成为一种“同义词”表述。也就是说，只要能够称之为是真正

“逻辑”或者“无矛盾”的，那么，它就必然是“合理”的、符合于人类理智共同期待的“理性”原则。

值得指出，如果仔细对照西方哲学著述的相关陈述，那么，人们不难发现，关于将“理性”与“逻辑”构造确

定性关联的上述定义，实际上吻合于绝大部分西方哲学家实际期望表达的理念。但是，长期以来，西方学者

似乎完全不懂必须先将“探讨”物质世界的“人”与“人所探讨”的“物质世界”两个完全不同的对象在逻辑上做

出明确区分。以下的所有分析都表明：西方哲学不同学派的对立存在，相关理念的所有认识困惑，无一不根

源于逻辑的紊乱。

１７．１．１．２　何为“经验”

当西方哲学自诞生之日开始，就对“知识源于理性还是源于经验”命题争论不休的时候，又

是如何定义他们所说的“经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呢？显然，同样需要对这个前提性的概念先做出

明确界定。

　　与理性主义者激烈地否定感性、推崇理念的态度相反，
经验主义者一般地都把人的感官的作用置于认识的首位，
强调一切关于世界的知识都只能来自感观经验。‘认识只

能依赖于人的感官’。

涉及一“事物”的知识，该知识的逻辑

主体是所论“特定”事物，与创造知识

的不同“人”乃至如何创建知识的具

体“经 历”无 关。论 述 知 识 起 源 时，
“经验”只是逻辑隶属于被研究对象

的“抽象”概念。西方哲学再次出现

了逻辑主体的认识紊乱。

　

　　如果与后来的经验主义哲学奠基人 Ｌｏｃｋｅ的那句经

典性的比喻：人的心灵犹如一块白板，只有经验才使这块白

板刻上花纹作一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经验这一概念对那

些主张以经验而不是理性作为知识的来源的哲学家来说，
其地位有多么重要。

著名的Ｌｏｃｋｅ白板说（ＴａｂｕｌａＲａｓａ）
没有任何不当，它显示一个简单自然

的事实：任何知识无不首先在感觉之

中。问题在于：此处整个陈述的逻辑

主体，是学习或创造知识的“人”，而

不是被描述的“物”。
正因逻辑上的紊乱，Ｌｏｃｋｅ的朴素唯

物主义，曾经遭受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大主教充

满逻辑紊乱、无聊而荒唐的攻击。

　

　　不过，作为一个概念，经验的涵义并不总是那么清晰、
明确。…… 于是，经验可以尝试地划分为感知、内省、直

觉 ……

逻辑紊乱：
此处所说的感知、内省、直觉等，无不

属于关于“人”的思维的陈述。它与

论述描述物质世界的“知识来源”问

题，属于不同逻辑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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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哲学中，经验一般是指我们通过感官所知觉的东西，
从他人 那 里 学 到 的 东 西，或 凡 是 从 外 部 源 泉（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或内部反省（Ｉｎｎｅ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而来的东西。在此意

义上，经验与观察和实验相联系。
经验主义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而理性

主义主张经验是错误的潜在来源，所以宁可选择理性的确

定性，而不要纯粹的经验概括［１］。

针对同一事物，不同人可能有完全不

同的感觉。将探究某一特定事物、逻

辑地隶属于该事物的“经验”指称，切

不可与人的“感觉”混淆。
正因为在陈述对象上的逻辑紊乱，西

方哲学无力认识到理性主义所说“错

误潜在来源”是个别“人”的感觉，而

不是隶属于“物”的经验。
当然，西方哲学同样无法理解在不同

场合他们提出的“逻辑不能告诉任何

独立事实”浅显道理。

局限于地球上，关于物质世界的任何知识体系，必然总是由具有智慧的“人”建立起来的。
然而，如果从一直被西方哲学口头上称之为“生命、内核、灵魂”，但恰恰又完全被现代西方科学

世界、乃至包括实际上只是充当自然科学“辩护士”的西方哲学，公开或者隐晦地全盘抛弃的

“逻辑”或者“理性原则”考虑，人们必须懂得：用以表现某一个物质对象的知识体系，只可能逻

辑地隶属于被描述的特定物质对象，而不属于研究物质对象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
事实上，某一个知识体系的建立，往往包容了许许多多人的劳动、思索和反复推敲，经历了

数个世纪，当然，如果将关于某一个特定“物质对象”的知识系统，与往往是无以计数的研究者

之中某一个“人”的感觉相关联，在哲学理念上无疑是完全荒唐的，而在逻辑上则必然陷入彻底

紊乱之中。
因此，对于近代西方哲学史中第一位闪耀“唯物主义”和“辩证思维”朴素光辉，被西方哲学

世界称之为“思想清洁师”的哲学家Ｌｏｃｋｅ，他以一种哲学理应捍卫的“平实、朴素”思想，指出

“知识只可能来源于经验”这样朴实无华、简单而自然的判断的时候，此处的“经验”无疑是从特

定物质对象的一种“抽象集合”名词。也就是说，在研究某一个特定物质对象时，“经验”相应成

为一种抽象指称，总可能包容由许许多多研究者可能使用了彼此完全不同仪器所构造的不同

“观察”及加以“综合”的结果。
当然，此处的“综合”同样绝非简单叠加，而可以大致称为“去伪存真、舍小留大”但不能称

为“去粗取精”的“筛选”过程。此处作为“抽象集合”指称的“经验”，与西方哲学仍然只是基于

“形而上学”和“过分简单”的习惯思维方式———一种只能隶属于纯粹“主观”意识意义上的“归

纳”过程不同。或者说，在“筛选”过程中，加以“去伪存真”操作的唯一依据，只能是被描述物质

对象自身蕴涵的“客观性”基础；与此同时，之所以还需要提出“舍小留大”的问题，是因为人们

必须形成一种自觉意识：自存的物质世界无穷无尽、无边无涯、不可分割、充满差异和复杂性，
人们永远不可能穷尽物质对象的全部真实，只可能将特定物质对象中那些“主要的、起决定作

用”的部分保留下来，相应形成一种人为构造的“理想化”认定。当然，西方学者尤其是那些崇

尚“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们，似乎特别喜欢谈及“绝对真理”的问题，其实这只能说明思维的幼稚

和无知。并且，正如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那样一些致力于寻求“终极真理”的人，最终只能陷入对他们所向

往“逻辑”完全背弃的对立面之上。
最后，必须特别指出：针对特定物质对象所构造的“理想化”前提认定，与现代西方科学世

界所鼓吹的“独断论”，属于纯粹“主观意识”范畴完全随人为认定完全不同，一个恰当、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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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化”认定的基础仍然是“客观”的，必须吻合于被描述物质对象自身逻辑蕴涵的“本质”
内涵。

１７．１．２　西方哲学中的“唯理论”、“经验论”和“批判论”
西方哲学史告诉人们，自西方哲学家称作的“人类理性意识”萌芽开始，关于知识起源的问

题就争论不休。特别是西方哲学家颂扬体现“思考精神觉醒，反抗权威和传统，反对专制和集

权主义，要求思想、感情和行动自由”，或者在“理性重新成为科学和哲学中的权威”的近代哲学

发展历程中，针对知识的泉源或准则的不同判断，分裂为三种不同认知的“哲学共同体”，这三

种不同的哲学体系就是近代西方哲学著名的“唯理主义、经验主义和批判哲学”。

１７．１．２．１　“唯理主义”以及对“理性先天性”的批判

以下为阅读现代哲学著述关于“唯理主义”的论述，并做出的简单评述。

　　在知识起源问题上，唯理论（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以其对经验

和感觉的拒斥并强调理性和普遍概念的唯一性而自成体

系。唯理论并不否认认识中经验和感觉因素的存在，但认

为就根源和基础来看，认识应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依存

于理性的，而不是后天的、依存于感觉经验的。在这个意义

上，唯理论又被称为先验论（Ａｐｒｉｏｒｉｓｍ）。唯理论之所以主

张认识的先天性，从根本上说，乃是试图以此说明知识的普

遍性、必然性和确定性，并以先天的理性之所思、所想为

真理。

从“人”的角度讲，“唯理论”者指出认

识是“先天、与生俱来”这个几乎明显

悖谬的事实。
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到处存在矛盾，乃

至不得不公开放弃逻辑、杜撰彼此矛

盾的概念，却希望构造此处所说“普

遍、必然、确定”的真理并且依赖“天

才论”吓唬人的时候，已经没有丝毫

理性可言。
其实，科学陈述的有 限 合 理 性 依 赖

“有限论域”而存在。

　

　　唯理论作为一种独立的知识论类型的出现，严格来说

是近代的事。但是，唯理论崇尚理性、贬抑感性的哲学倾

向，在哲学史上具有久远的传统。……
Ｐｌａｔｏ之所以反对“把知识等同于知觉，把真知识等同

于符合经验事物”的知觉观念，根本一点在于，他否认通过

感官能对独立于人的、自在自为的真实存在，及理念的认

识。由于理念是一种与具体的存在相脱离、并且规定了具

体存在的性质的“精神性”纯形式。这就决定了能够达到对

这种真实存在和纯形式的所谓真知识，不是以混乱和不确

切为特征、与感官作用相联系的经验性知觉，而是带普遍性

的原理或观念。
Ｐｌａｔｏ一再强调，他并不否定所谓真知识，他的任务在

于为真知识找到一个与之符合的对象从而使之真正成

为真。

不能苛求２０００年前的 Ｐｌａｔｏ。Ｐｌａｔｏ
指出“知识”具有“独立于人、自在自

为”的本质，其实这正是对知识“客观

性”或者独立于“主观意志”一种素朴

理性意识。如果Ｐｌａｔｏ在天之灵知道

今天的某些天才主张将知识建立在

“直觉和顿悟”之上，不知有何感慨？

Ｐｌａｔｏ指出要使用“与具体的存在相

脱离、并且规定了具体存在的性质的

‘精神性’纯形式”的理念表述知识

时，其实只不过强调“概念”必须具备

的不变性，以及相别于具体存在、知

觉的“抽象性”意义。因此，如果知道

为了满足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必须随意

修改概念，且将其视为第一性原理，

Ｐｌａｔｏ又作何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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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Ｂ．Ｒｕｓｓｅｌｌ尊奉为“近代哲学之父”的Ｒ．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
所构造的唯理论哲学，是近代直接专注于数学和方法论这

两种影响，以古典作家的恢弘气魄融合唯一个崭新的哲学

体系。作为哲学史上的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论”哲学

家，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第一次提出哲学家必须使用特定数学方法来

解决哲学问题，必须用哲学方法进行哲学思考，并把数学的

演绎方法成功地转变为哲学的演绎方法。
所谓用“数学方法”进行哲学思考，就是用一般人证明

数学定理的方式来证明哲学思维方法。换言之，就是运用

我们在计算数学时所依据的同一种工具，也就是理性。
按照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理性的观念是天赋的、自明的。……

或许要首先指出：面对数学基础逻辑

悖论，Ｒｕｓｓｅｌｌ尽管崇尚“逻辑主义”，
但对数学基础并没有任何具体贡献。
至于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虽然做出巨大历史性

贡献，通过“坐标系”将数和形构造了

逻辑关联，但作为１７世纪初叶的思

想家，无论对哲学还是数学的认识都

过分素朴：
历史证明，他期待的数学式哲学思考

从未实现；
至于对数学的理解，只源于对数学的

向往和冲动，绝不会预料到现代数学

基础逻辑悖论乃至放弃逻辑的问题；
对“天赋论”的赞许，同样是幼稚的。

　

　　如果把由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开端，中经Ｓｐｉｎｏｚａ，Ｌｅｉｂｎｉｚ等人

而成系统的唯理论哲学的原则和原理加以概括，它们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理性的基础性

在知识的起源问题上，经验论强调知识本于经验，一切

知识从经验开始，并视此为经验论之首要和基本原理。而

从唯理论看来，经验只是知识的构成因素之一，并且只是知

识中不确定的、须由理性加以约束或限定的因素。从孤立

的知识生成的角度看，或许可以勉强承认倘无经验即无知

识，因为知识确始于经验。但是，从具体的知识实现的角度

看，则经验的作用就大受限制。单纯的经验无论如何不可

能构成知识，任何经验均须理性之运用方能成知识。如人

无理性，就无法自觉其有经验、有知识。

甚至 Ｋａｎｔ都曾经指出：逻辑不能告

诉人们任何独立事实。因此，不是经

验是知识构成“要素”的问题，而是离

开经验知识必然成为“空”陈述的致

命问题。
即使从“具体的知识实现的角度”考

虑，知识仍然只能逻 辑 地 渊 源 于 经

验。至于“单纯经 验 不 可 能 构 成 知

识”的问题，是因为前面已指出的，由

于西方哲学习惯于作形而上学的简

单思维，根本不懂得理性地区分仅仅

属于个别研究者的“具体”经验和隶

属于被描述物质对象的“抽象集合”
经验之间的本质差异。将从属于不

同“逻辑主体”的陈述混为一谈，只能

导致认识紊乱乃至悖谬。

　

　　（２）理性的先天性

唯理论之所以坚持理性的基础性，在于它认为：理性是

先天的、不依存于经验的，理性的先天性地位保证了理性在

知识中的基础性地位。如上所述，唯理论并不否认人类知

识经验因素的存在，但认为由经验而来的知识都是后天的

知识，它本身不能保证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和确定性。唯

理论者无一例外地认为，自己发现了某种尚未为人所知、超

出经验的或先于经验的认识工具，只要借助这种先天的工

具，就能为人的现实的认识活动奠定可靠的、不变的基础，

避免“逻辑悖论”的能力只能通过“后

天”训练和培养。当然，不容否定不

同人的“智慧”或者西方哲学家乐于

称道的“天资”不尽相同。
现实说明：现代数学基础逻辑悖论的

存在、量子力学不得不容忍矛盾前提

存在，乃至 Ｈｉｌｂｅｒｔ只能建立在“独断

论”上的数学体系，都说明西方主流科

学社会中不少人“逻辑能力较弱”的基

本事实。这样，何以能够将理性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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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识工具就是理性。 为“先天”的呢？否则，鼓吹“理性先天

性”的人不是“天生”愚笨了吗？

其实，人类的智力并没有本质差异。
真正科学的必须逻辑自洽因而也是

自然的，最终必然容易为一切“平凡

人”所理解。

　

　　（３）理性的必然性

唯理论关于理性先天性的论证，又与唯理论关于数学

和逻辑知识具有先天性的信念相呼应。具有普遍必然性的

知识不能由经验而导出。
……

恰恰相反，面对“无尽”大自然，除了

坚决反对和杜绝现代西方自然科学

体系随意修改概念，以保持科学语言

的严格无歧义性和科学陈述的逻辑

相容性以外，人们永远不可能说出比

大自然本身任何更多的东西，更谈不

上此处所说的“必然性”了。

　

　　唯理论哲学家，通过对知识前提的批判，最终确立了理

性是思维的起点的基本原则，把从古希腊以来在相当一部

分哲学家中普遍存在崇尚理性的倾向，发展为以理性为基

点的自觉意义上的知识论派别，是哲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

的转变和引人注目的现象。
这个理论派别的最重要思想精华无疑是它的批评性怀

疑方式或原则。以这种方法或原则为前提的哲学活动，在

理论的构造中推展为一种普遍性的怀疑，深刻表现出哲学

所蕴涵的批判的、革命的特质。
按照唯理论哲学家的思想，普遍必然性是一切知识的

本质；这种本质就存在于数学以及由此展开的逻辑结构之

中；数学知识不是来自经验而是一切经验所以可能的前提

条件；因而进行数学思考和逻辑演算的人的理性就是先天

的而不是后天的。

正如逻辑不能显示任何“独立”事实

一样，只作为“抽象”特征的理性无法

成为“具体”思维的起点。没有特定

对象的思维属于“空言”陈述，是否符

合理性在逻辑上根本无从谈起①。
哲学“怀疑和批判”的根本意义，只在

于对任何“违背逻辑”现象的高度警

觉和彻底批判，在于对以“无矛盾性”
为本质内涵的“理性”原则的坚决维

护。一方面将哲学怀疑和批判再次

蜕化为简单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却容

忍哲学上大量矛盾体系的存在，本身

已经违反逻辑和理性。
至于希图赋予知识以一种“普遍必然

性”的本质，仍然充分体现西方哲学的

幼稚和逻辑紊乱：逻辑地决定于物质世

界自身无以穷尽，描述物质世界的知识

永远不可能具有“普遍必然性”；但是，
作为“符合理性”的陈述，必须严格无矛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请注意比较本书在１５章 “现代数学基础分析”中，针对“性质与拥有性质逻辑主体相互依赖关系”这个命题曾经进行的

讨论。其实，西方哲学家早已指出：“任何一种形式的性质，只可能以拥有该性质的‘物’的前提存在作为性质自身得以

存在前提”的事实。但是，寻求与“特定”物质对象完全无关、具有“普适性”意义绝对真理的一种过分简单、幼稚的欲望，
或者也恰恰只是因为幼稚才变得“过分轻信”的自大，使得西方哲学或科学世界似乎总不愿意认真对待和接受这样一个

明白无误的浅显事实。从单纯逻辑的角度考虑，任何一个陈述如果缺乏具体内容，自然成为 “空言性”陈述，无论对该陈

述做出“有理”还是“无理”的判断，它们同属于“无理”乃至纯粹“无聊”的判断。所有事实都表明：西方哲学和西方科学

的“认识紊乱和盲目自大”的交织，根本渊源于相关思维判断中的逻辑紊乱。其实，对于逻辑较为严密的思考者，在哲学

判断上几乎总是审慎的，自觉地懂得和重视一切合理知识必然具有“有限性、条件性、相对性”的基本特征，懂得需要怎

样自觉强调任何知识只能从属于“有限论域”这样一些起码的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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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绝不允许糟踏科学语言体系的纯洁

性、统一性或者无歧义性。

以上直接引用哲学著述的相关陈述，对西方哲学中“唯理主义”做了大致介绍，并且相应进

行了初步的大概评述。现在，将这些评述以及基本哲学理念简单小结如下：
（１）首先，人们需要理性地认识到，仅仅作为一种“性质”或者一种判断“准则”，乃至合理

思维的“工具”，作为“理性”等价性表述的“逻辑”并不能告诉人们任何“独立”的事实。对于某

一个陈述系统“是否吻合逻辑”的问题，必须以“被描述对象以及描述系统的存在”作为前提，否

则，只可能成为对“空言性”陈述所做的“无意义”判断。从抽象逻辑的角度考虑，类似于“零乘

一切恒为零”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对缺乏任何实质内涵的陈述做出“有理或者无理”的判断，
都是完全无理、无意义，乃至不妨称之为无聊的。

应该指出：以上对于逻辑所作“不能说出任何独立事实”的基本判断，是属于１８世纪西方

哲学家Ｉ．Ｋａｎｔ的。但是，问题在于西方哲学一种根深蒂固“形而上学”思维习惯，在把许许多

多本来简单、自然、素朴的理性认识人为变得过分复杂和晦涩的同时，却陷入了认识紊乱之中，
或者对他们真心期待的逻辑恰恰构成完全否定。

（２）对于表面上崇尚“理性、逻辑”的“唯理性主义”者，在他们反驳或者鄙视“经验主义”的

时候，对“经验”做出的前提界定同样存在思维“逻辑紊乱”的问题。在论述“知识起源”命题时，
经验只能逻辑地隶属于某一个特定描述对象，相应成为一种“抽象、泛称、集合”意义上的指称，
可能综合了许许多多世纪、无以穷尽研究者的共同实践。当然，此时所论的经验，完全相异于

只能从属于“个别人”的经验乃至感知。这样，由于在一个隐含逻辑紊乱的“前提性命题”上进

行后续讨论，西方哲学只可能陷入彻底逻辑紊乱之中。
（３）如果以上分析能够大致地被称之为一种“客观、理性”意义的分析，那么从西方哲学同

样予以关注的“伦理学”角度考虑，人们不难发现：在西方哲学之中，不知道为什么总充斥“天才

论”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其实，对于任何一个能够大体意识或领悟到“辩证”思维的人，
他真的比别人“聪明”一点，就一定会严词拒绝充当“天才”的玩偶。一旦“认真和天真”地把自

己当做拥有“天赋”者，乃至不可思议地轻信“直觉和顿悟”能天然蕴涵某种绝对真理，那么，只

是由于缺乏使用严格逻辑的“深刻和严肃”的检讨，最终只能陷入形形色色认识悖谬之中，成为

对“天才”的最大讽刺和嘲弄。
（４）最后，如果从“实用论”的角度讲，一切“唯理性”主义对“空理性”的渲染都具有极大欺

骗性和危害性，为对“理性”构成彻底否定的“独断论”存在提供了生存空间。也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人们可以合理地指出：其实，在面对整个现代科学体系一系列逻辑悖论的真实存在，以至

于理论物理学家不得不公开提出抛弃“数学严谨性”的时候，“非理性主义者”恰恰极其难能可

贵地“忠实”维护了“理性———逻辑”的纯粹性和纯洁性。只不过由于整个西方哲学以及整个现

代自然科学体系中大量“矛盾———自否定”结构的存在，“非理性主义者”对于能否实现“无矛

盾”的期待缺乏信心而已。

事实上，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乃至现代西方哲学体系已经公然或者隐蔽地抛弃了“逻辑”和一切合理陈述

必须严格遵循的“无矛盾性”原则；与其一致，拯救自然科学以及西方哲学的唯一途径，正在于需要重新确立

“一切科学陈述必须是逻辑相容”这样一个起码的“理性”原则。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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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对“知识起源”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以前，必须首先指出在此处“唯理主义”许多貌似有理的陈述之

中隐含的一个重大前提性认识悖论：科学陈述的“逻辑一致性”是必须的，并且，虽然“逻辑一致性”原则必须

完全独立于一切经验事实。但是，逻辑一致性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独立性，怎么能够等同于理性的“先天性”或

者他们所说的“与生俱来”呢？姑且不说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时代的那些数学以及对于物质世界的理解现在看来多么幼

稚和可笑，而Ｓｐｉｎｏｚａ根本就不懂得数学，或者只是对他所不懂的数学一种想当然的憧憬，更何况他们尚不知

道数学基础的集合论悖论、Ｍａｘｗｅｌｌ基本方程组数学上不可求解、建立在约定论上的现代微分几何几乎到处

充斥着矛盾并威胁着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
也就是说，对于期待了解大自然，并且希望形成对物质世界一种彼此逻辑相容的形式表述的人类而言，

数学知识的掌握只能是后天的，同样依赖于数学思维的实践和训练。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数学思维或者把

握逻辑的能力也与西方科学世界着意渲染的研究者个体的智慧不无关系。然而，能否以为这正是西方科学

世界尽管对创造形式逻辑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却最终不得不放弃逻辑，借助“公理化假设”这样一种纯粹自欺

欺人的心理安慰，容忍、默认和纵容形形色色逻辑不相容大量出现于２０世纪自然科学之中的原因之一呢？但

是，作为根本违背哲学的批判精神和理性原则的一种现象，对于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这种明显违背理性的现象

的普遍存在，西方哲学家却十分宽容地为他们设置了一种“绥靖”式的借口：“从传统上讲，找出一个矛盾一直

是证明某个系统必须被拒斥的途径。容纳矛盾一直被认为是理智上自毁的，因为每一个命题都能够从矛盾

推出来。但是，近来已经有人在探索、研究似乎能够容忍某些矛盾存在的系统。”
在现代西方科学世界已经彻底放弃逻辑的同时，他们同样在逻辑上缺乏一种能力分清和辨别两个完全

不同的命题：
首先，对于一切能够称之为“理性陈述”的科学陈述，必须也必然是“无矛盾”的。因此，相应存在对于以捍

卫“无矛盾性”原则为全部本质内涵的“逻辑或者数学”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依赖。当然，对以“无矛盾性”为本

质内涵的“理性原则”，可以大致认为“理性”必须遵循的“普遍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特征。并且，这样一种判断

准则是针对“科学陈述”系统而言的，或者同样可以称之为属于一种“客观”意义上的判断，它与某一个或者某

一些具体的“科学人”乃至这些科学人的数学水平或者智力状况完全无关；
与此同时，对于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无矛盾性”原则，与试图构造科学陈述的科学人是否具备这样

一种能力，从而保证他们的陈述处于“无矛盾”之中属于两个完全不可比拟的命题。研究者的逻辑思辨能力

属于研究者的“主观”范畴，它根本相异于科学陈述必须服从“逻辑相容性”这样一种“客观”要求。或者说，正

是科学陈述必备的“客观性要求”和科学人可能具有“主观能力”之间的一种差异，需要科学人始终自觉保持

足够的“清醒”乃至“自省”意识。如果像Ｈｉｌｂｅｒｔ那样，只是因为自诩为“公理化假设”，就真的允许“将桌子、椅

子、啤酒瓶视为几何学上的点、线、面”，那不是对于理性一种最大亵渎和自欺吗？同样，像那些过分天真的“唯

理论者”自慰甚至自得的那样，以为只要能够以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承认和倡导以“逻辑”为本质内涵的“理

性”原则，他们也就能够自然地获得了这样一种“先天”的认识工具，这难道不成为天大的笑话了吗？

在西方科学世界往往表现得让人难以置信的过分自信、自大、自负甚至妄言什么“第一性原理”的时候，
对于他们思维习惯中的简单、幼稚、紊乱和矛盾也同样让人难以置信。

１７．１．２．２　“经验主义”以及“经验和感觉”概念的辨析

仍然按照惯例，以下介绍西方哲学关于“经验主义”相关论述，与此同时加以适当的点评。

　　 在知识起源上，经验论（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以其对经验而不

是理性的强调与唯理论形成鲜明的对照。
与唯理论者把理性视为知识的起源不同，经验论者认

为一切知识最初都来自经验，更确切地说来自人的感觉。

准确地说，不 只 是“强 调”经 验 的 问

题，而是表现物质世 界 的 知 识 只 能

“渊源”于经验。
与特定知识从属于被描述的特定物

质对象一致，此处的“经验”只具抽象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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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即使不把感性知觉当做关于外部世界真实信念的唯一

来源，至少也应作为任何可接受的理论必须服从的最终

标准。
从哲学上看，经验论与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相对主义

之间具有理论上的共通性，都不承认有所谓终极性的知识

公设或理性基础，否认有所谓一成不变的、永恒的真理

知识。

意义，逻辑地属于特定物质对象。若

将其与属于个别人的“感觉”混淆，即

相应出现陈述“逻辑主体”的紊乱。
隶属于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的知

识，只能是“相对”真理。借助改变概

念、语言构造“统一”真理，既无知、幼

稚，又彻底否定理性和逻辑。这是现

代自然科学抛弃逻辑的原因。

　

　　如果说古希腊具有理性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强调理念高

于特殊事物的思想，那么，经验论的理论主张得之于“重视

感觉”的倾向，特别是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强调“形式内在于特殊事

物”的思想。
理性主义试图从变动不居的日常事物中找到不变的、

永恒的一般事物，由此发现比之感官世界更高层次的理念

世界，那么，Ｐｌａｔｏ把这种一般高于个别的思想推向关于知

识起源的论证，自然得出理念比具体事物更为真实的结论。
与其不同，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关于知识起源的思想，是通过对

Ｐｌａｔｏ贬低感性、抬高共相（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和一般的唯理论立

场的系统反驳体现出来的。他认为，Ｐｌａｔｏ的理念论纯粹是

一种逻辑上的虚构。所谓理念，实际上是一种共相，而共相

是根本不可能脱离个别事物而存在的。
如何确切阐明上述反驳历来是十分困难的事。按照

Ｒｕｓｓｅｌｌ的观点，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的形而上学不过是被常识冲淡了

的Ｐｌａｔｏ的理念论。

同属于人类初始文明的最精华部分，但

与东方哲学相比，西方哲学的致命缺陷

在于不善、甚至不懂“辩证”思维，以至

因僵化、绝对而陷入悖谬之中。
关于“物”的经验需要依赖“人”的感

知而构造，但“经验”和“感知”是两个

不同概念，逻辑地属于不同对象；
理念高于事物，只因理念“纯粹而简

单”，而具体事物“复杂”。理念并不

真的高贵，更无“更真实”可言；
将“理念”称为共相，源于其类似于性

质乃至语言，允许且 必 须 能 用 于 它

“物”之上。一旦脱离个别事物，作为

“共性特征”语言的理念也不存在。
无疑，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的观点是“唯物和辩

证”的，绝不是形而上学。并且，描述

物质世界必须遵循“辩证唯物主义”
认识观，依赖于“逻辑相容性”原则。
当然，Ｒｕｓｓｅｌｌ所作的“中庸性”评述

应该属于一种理性的退让，源于号称

“逻辑主义者”并不真懂逻辑。

　

　　严格说来，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并不能算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因

为，虽然他认为实体或者个别事物是独立存在的，而共相或

一般概念是内在于个别事物之中的，但他同时也承认共相

或一般概念是独立的、绝对存在的，这与经验主义的哲学立

场有相当大的距离。

不知该陈述能否真正反映“经验主

义”的立场，但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承认共相或

概念具有“独立性、绝对存在性”恰恰

是必需的。其合理性源于描述物质

世界时，任何有意义的概念必须具有

确定的物质基础，并且，为了保证科

学语言系统必需的纯粹性，概念应该

具有独立意义，绝不允许将科学陈述

建立在“语言革命”上。

　

　　但是，中世纪关于个别事物先于一般概念的唯名论 在西方哲学中，当实在论和唯名论被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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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ｓｍ）思想直接来源于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而经过唯名论者

与主张一般先于个别事物的唯实论（Ｒｅａｌｉｓｍ）者之间的激

烈争论，经验主义的看待问题的方式才被逐步推广开来。

一个附加说明：
西方哲学中的“主义”林林总总，太多太滥。引用《西方

哲学词典》中的相关陈述作进一步分析［１］。
唯实论或实在论是一个家族相似的观念，指承认种种

对象和属性的客观存在的各种理论。实在论的中心思想

是，某些或全部这些事物存在，独立于我们的心灵，且不论

我们是否知道或是否相信它们存在。实在论的最为普通形

式之一是关于“共相的本体论地位（ｔｈ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的，它认为共相是真实的存在，被用来说明

普遍词如何应用于不同的殊相（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是知

识的对象。关于共相的实在论，既对立于认为共相只是一

个共名的唯名论，又对立于把共相看作是由心灵产生概念

的概念论。
与唯实论相反，唯名论认为：被纳入同一普遍词之下的

各个殊相所共同具有的唯一特征，是它们都为这同一个词

所指称。共相只是名称，不是独立的存在物，尽管在知识中

有共相的成分。或者说，共相是谈论相似物而由心灵发明

的词，语言与其称之为独立的实在，还不如视为领悟相似性

的基础（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ｅａｌｉｔｙ，ｕｎｄｅｒ
ｌｉｅｓｐｅｒｃｅｉｖａｅｄ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每一存在物都是殊相，共相是

为谈论相似物而由心灵发明的词。对性质和抽象实体的谈

论，只有当它们可以还原为对殊相的讨论时才是合法的。
总之，唯名论坚持认为，共相只是名称，没有相对应的实在

（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ｓｍ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ｔｈａ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ａｒｅｎａｍｅｓｏｎｌｙ，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ｎｏｒｅａｌｉｔｙ）。

视为处于“彼此对立”中的两个家族观

念的时候，从逻辑的角度重新考察和

审视它们的观点和论据是有意义的。
其实，在实在论提出“事物存在独立

于人类意志”以及“共相是真实存在”
的思想与唯名论所主张“共相只是名

称，不是独立的存在物，或是谈论相

似物的词”之间，并没有根本矛盾，或

者都具有某种真实性，这也是至今的

哲学家不能否定它们的原因。问题

在于西方哲学“形而上学”思考必然

蕴涵的“片面”性和“绝对”化。
共相如果是有意义的，必须如实在论

所述，对应于某种实在，甚至成为唯

名论所称对相似物某“共性”特征的

描述，当然该相似物必须首先存在。
另一方面，由于物质世界的复杂性，
任何共相始终相异于任何具体的实

在，它只能被视为抽象存在的词。因

此，作为词的共相等价于知识的统一

语言，不能形而上学 地 视 为 知 识 的

对象。
同时，作为一个词，共相的构造必然

隐含某种“主观”认定在内，但绝非纯

粹心灵的创造，而需要客观性基础，
否则堕落为“独断论”的虚幻杜撰，失

去存在意义。
当然，将实在论和唯名论各自合理部

分统一起来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维

护语言“纯洁性”的同时，彻底放弃简

单“形而上学”的绝对真理观。

　

　　在知识起源问题上，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坚持认为感性知觉不能

成为知识的基础，因为它不能提供无可置疑的知识前提。
相反，能够声称知道的命题，首先是那些理性告诉我们是自

明的命题，其次是那些能够从自明命题逻辑地推导出来的

命题。以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哲学为集中体现的这种理性主义，支

配着整个１７世纪知识论哲学的基本走向。

其实，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问

题，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的思想恰恰刻画了那

个时代人们对逻辑一种“幼稚”的向

往。逻辑不能超越前提。因此，即使

真的存在某“自明”命题，逻辑只能对

该虚幻命题进行无穷重复。

　

　　１８世纪的经验论者坚持认为知识的前提只能来源于

经验，而不是所谓的理性直觉。离开感官获取的经验，心灵

Ｌｏｃｋｅ“白板说”的真理性毋庸置疑。但

问题在于：“白板说”的逻辑主体只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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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是一张白纸（Ｊ．Ｌｏｃｋｅ的“白板说”）。
经验论者所说的经验，既指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

知觉，也指我们对内在思想活动的反思即所谓内省。
经验论者并不简单否定理性，而是把理性当做解释和

阐明经验事实的涵义，以及对由经验提供的基本前提进行

逻辑推演的重要思维基础来看待。

望认识物质世界的人，而不是知识所描

述的特定物质对象，相应出现了逻辑错

乱的问题，这成为Ｌｏｃｋｅ学说最终无力

有效回答他人攻击的根本原因。
至于经验论者对理性的界定不过是

一种素朴的猜想，且没有任何“实在”
内涵。
其实，正如 Ｍａｃｈ所说，人类永远不

能真正回答关于物质世界与“为什

么”关联的问题。但是，人们可以并

且必须努力使用“统一”的语言，“无

矛盾”地描述那个自存的物质世界。

　

　　关于经验主义的哲学要义，大概描述为：
（１）经验的原初性

把经验，严格说来是感觉，视为全部知识的基础，或者

当做人类知识的起点和来源，是经验论哲学最基本的特征。
按照Ｌｏｃｋｅ的观点，把人的知识看作是天赋的、与生俱来

的，这是唯理论，特别是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哲学制造的一大迷幻。
从经验论的观点来看，不仅就儿童和未开化的族群而

言，不具唯理论者所说之天赋观念，而且就人对这些观念的

解释而言，也因彼此差异而不同。这表明人的心灵最初只

不过是一张白纸，是感觉经验使心灵白纸获得了思想内容。
知识的来源只能是经验，而经验归根到底是感觉。

知识的来源只能是经验，经验归根到底是感觉。
（２）经验的可靠性

经验论者坚持经验是知识的基础和根据的理由，除了

知识只能来源于经验以外，就是经验提供的知识还具有可

靠性。而这种可靠性，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也较唯理论者

所说的天赋的观念的作用更为可信。它们通常指：
知觉经验是共相概念得以建立的前提，离开知觉经验，

共相概念就无以成立。经验是单称的、个别的、偶然的和不

可复得的，但是，经验能够生成观念，而共相概念不过是个

别事物的符号或者名称；
感觉经验不仅是共相概念得以建立的前提，反过来，它

也是否定或者否证共相概念的基本依据；
知觉经验不仅仅不否定数学、逻辑知识的有效性，而且

还提供了数学、逻辑知识普遍必然性的最好说明。
（３）经验的相对性

知识都是来自经验，而经验是具体的、个别的，因此，由

对于 Ｌｏｃｋｅ此处所提“白板说”蕴涵

真理性，已经无需补充任何解释，是

显然存在的事实。
但是，必须重复指出：Ｌｏｃｋｅ所有陈

述中，逻辑主体是“构造”知识体系的

人，相应刻画在建立知识系统时“人”
通常经历的过程。但是，建立知识体

系的人不具确定性意义，然而，某知

识体系描述的对象却是确定的。于

是，逻辑上只能将构造知识的“经验”
基础与其描述的特定“物质对象”构

成确定逻辑关联。
因此，在承认经验是知识唯一来源的同

时，必须努力寻找和摈弃不同观察者

“感觉”中那些不属客观物质世界的“主

观”成分。或许，这就是“科学认识论”
必需的“辩证”意识，根本相悖于西方哲

学“形而上学”的僵化、简单思维。
此处关于经验可靠性的具体陈述，属于

一种无可辩驳的“朴素”描述。但是，从

严格逻辑推敲，需要澄清如下事实：
经验的可靠性，渊源于隶属特定“物

质对象”的“抽象”经验集合的“客观”
性，并非研究者的“感觉”经验。正如

理性主义批判的那样，人的感觉根本

不具可靠性。
当然，同样不是“感觉”经验，而是自

存的物质世界，为人类的“理性思维”
提供了得以施展的对象，不至于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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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而来的知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知识的确定性乃

是在人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建立的，其可靠程度之高低，最终

决定于认识过程获取外部经验性证据程度之高低。尽管必

然性的最典型表现是所谓因果性，但是，因果性并不像唯理

论者所说，是知识普遍性和绝对性的证明或体现，正相反，
它表明经验是知识的基础，由经验而来的知识只具有相对

的而不是绝对的性质。至于人们为什么会产生“原因”和

“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的观念，只不过是相似实例反复出

现若干次以后，心灵为习惯所影响。
……

为无意义的、纯粹虚幻的“空”思维。
此处所述，同样属于无可辩驳但“质

朴”意义的描述，逻辑上存在大量认

识不当。
根本问题在于：知识乃至经验的“有

限”真理性或者“相对性”意义，固然

与人类自身认识的“主观”能力有关，
但本质决定于物质世界自身“客观”
存在的复杂性。
但是，极其难能可 贵 的 是，能 将“原

因”和“结果”归类于某种“认识习惯”
之中，从而本质上否定了现代理论物

理中的“因果论”得以合法存在的基

础。其实，科学规律如果是真的，只

是“抽象同一”物质必然蕴涵的“抽象

同一性”罢了，而“原因和结果”则逻

辑地隶属于“主观”认定的范畴。

事实上，以上列出的主要是文献［２］对西方哲学中“经验论”主要思想乃至大致历史的一种

直接介绍，下面所引用的是该著述所作“经验论之评述”，属于该著述著者自己对“经验论”的理

解。但是，人们仍然可以合理地相信，这种理解并不仅仅代表著者个人的思想，而大致反映了

现代哲学家某一个“共同体”的普遍判断。因此，考虑到这个评述所反映的“现代”意识，剖析相

关评述之中的“合理性”以及“逻辑不当”具有重要意义，特地将该著述中的这一部分论述及相

关分析与上面的叙述有意识地区分开来。

　　在知识起源问题上，经验论的论证较之唯

理论无疑有着更多合理性。就其关于经验，尤

其是感觉在知识中的基础地位来看，不仅较好

解释了人的日常生活，而且体现了与经验科学

基本精神的内在联系。

作为前提认定，此处所说的知识，只是人类对自存

“物质世界”构造的认识系统。尽管认识系统的构

造必须由“人”具体完成，但是在讨论知识起源问题

时，知识只能逻辑地属于被描述的“物”。故而，必

须将其与研究“人”日常生活的另一特定“论域”严

格区分。

　

　　 从一个方面看，我们必须承认人确实具有

某种与生俱来的、能够发展的、特殊的禀赋或资

质，否则就无以区分天才与普通个人；但同样不

能设想的是，未经教育和扶掖的心灵会有潜在

的思想或知识。…… 因此，唯理论关于理念具

有先天性，知识具有天赋性的论证，至少在某种

程度上表达或传递了一种错误的关于知识来源

与可靠性的信息。

姑且不论“天才论”的荒谬以及对“人类乃至西方人

自己”的精神桎梏，逻辑上需要对“能力”和某种能

力的“产品”两个不同概念加以区分：某“人”即使真

的拥有天赋却没有运用天赋的“物”的对象，当然没

有任何结果出现，乃至因为内涵的“空”而不成其为

知识。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３７９　　

　　同时，经验论关于经验具有相对性，由经验

而来的知识只具有相对性而不是经典性的思

想，也大大加深了关于科学理论与科学知识的

基本性质的认识。经验论对于经验的个别性以

及因果关系的习惯性论证，在很大程度上准确

描述出了科学理论与科学知识所具有的相对

的、逼近的性质。

认识的“逻辑错乱”与背离辩证思维的“形而上学”，
属于西方哲学中的一对孪生兄弟；
关于特定“物质对象”的抽象经验集合，完全不同于

个别“研究者”的具体经验；
知识的相对性，并不根本渊源于研究者“主观”能力的

不足，而“客观”决定于物质世界的复杂性和不可分割

性。因此，只能使用“确定性”科学语言描述物质世界

中某一“抽象同一”但必须“客观存在”的局部真实；
针对确定“有限论域”中的“理想化”物质对象，科学描

述必须具有确定“形式”意义，不允许似是而非，更不

允许逻辑相悖。只是客观存在、同时过分简单的“理

想化”物质对象始终差异于复杂的“真实”物质存在，
任何合理科学陈述只可能具有“相对、逼近”性质。
当然，知识系统的辩证特征，客观地决定于物质世

界，与“天才”的主观臆测毫无关系。

　

　　由于科学理论、科学知识的获取只能通过

经验积累、观察求证、逐步演进的方式来进行，
因而怀疑的、某种情况下是不可知的情绪或态

度，就不能被一概认为是完全消极或一无是处

的。固然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唯理论由对知识前提的怀

疑开始，最终却能得出知识的确定性的方法不

无高明之处。但是，由于唯理论在很大程度上

是一种脱离了人类经验感觉来抽象地谈论知识

起源和性质的知识理论，它对经验科学与科学

理论的实际作用，就远不如唯理论者认为的那

样明显和有效。

对于“怀疑”的理解，再次出现“陈述对象”的界定

紊乱：
从以“人”为论述对象的“方法论”考虑，在学习和理

解旧有知识时，作为一种科学的学习观和有效方

法，学习者首先需要保持“与前人平等”的人格取向

以及“探求真理”独立而严肃的思考，乃至不妨采取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主张的“怀疑一切”剖析方法，以“逻辑自

洽性”为唯一准绳，重新严肃和认真审视和考察前

人曾经进行的思考，坚决反对盲从盲信。任何“盲

从”者绝不可能真正“读懂”前人的知识。只有经历

属于自己的“独立”思考，对于前人思考的合理性乃

至不足和不当才可能形成稳定、准确而深刻的判

断和理解。
毋庸置疑，这种就“人”而言的“合理”学习方法，不

能曲解为针对“物质对象”的描述可能拥有“合理

性”构造普遍怀疑的依据。

　

　　就像唯理论者坚持于自己的立场而始终拒

绝经验论者的批判一样，经验论也把经验感觉的

来源作用看作是唯一的、不可移易的，这就给它

的理论本身带来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困难。
首先，尽管人们大多承认感觉是知识的可靠来

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知识的唯一来源；
除了感觉经验，理性无疑也是人类知识的主要来

源之一。人们之所以不赞成唯理论关于知识来

源的主张，并不是因为它对理性作用的揭示毫无

必须注意：本质地从属于“主观意识”范畴的“感觉”
恰恰是破坏“合理”知识体系所必须“客观性”和“可

靠性”的罪魁祸首。
因此，对于作为构造知识系统一种“抽象、集合”意

义的经验基础而言，必须认真摈弃属于不同研究

者个人“主观”意识中的“感觉”成分，最终才可能保

留“经验事实”中那些仅仅逻辑地隶属于被研究物

质对象自身的“客观”真实。
正因为西方哲学在前提性理念上的逻辑紊乱，整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３８０　　

根据，而是由于它过分强调了理性的先天性，以

至于把理性与经验及外部世界完全割裂开来。
个现代自然科学的认识基础只能处于紊乱之中。

　

　　其次，经验论由因果关系的经验性得出否

定知识必然性的结论，全盘否定唯理论对知识

必然性的论证，这也未免失之过分。科学家的

研究活动，就其基本的方面来说，乃是力图通过

演绎系统来展示一定的因果关系。这一过程

中，原因引出了结果，犹如一个正确论证的结论

出自于前提，在这两者之间当然不能说没有必

然关系。

不要把逻辑从属于特定物质对象的知识系统以及

对其合理性的判断，混同于往往经历数个世纪乃

至逾越千年的时间历程中，难以计数的研究者的

具体认识过程。对于任何一个“合理”的科学陈述，
它所必须具有的“必然性、普适性、相容性”特征，本

质依赖于“有限论域、理想化物质对象”的前提性确

立。与此同时，从“整个”科学体系而言，由于“有限

论域”的存在以及“理想化”物质对象必然相异于充

满差异和复杂性的物质世界，又只能是有限真实、
条件存在。
无疑，习惯于形而上学简单思维的思考者，不可能

理性接受本质蕴涵于无尽物质世界中那种“生动

活泼”的辩证法。

　

　　再次，经验论由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出发得

出知识相对性的结论，也与自己理论的初衷背

离。经验论的目的是为了探讨知识的基础和可

靠性问题，对科学知识作理性和经验论上的证

明。然而，如果知觉认识的结果只能带来一种

不可知或不确定的知识的话，则这种追求知识

确定性的努力就成了泡影。

对于一个合理的知识系统，它所需要的“确定性和

可靠性”要求，只能渊源于其所描述“理想化”物质

对象自身的“客观性”基础。与此同时，科学知识必

然存在“不确定性和非可靠性”的不足，并不根本决

定于研究者“主观”认识能力的欠缺，而“客观”地决

定于无尽物质世界的复杂性。

　

　　在哲学上，经验论的相对主义性质集中表

现为，它根本不承认有所谓终极性的知识公设

或理性基础，否认有所谓一成不变、永恒的真理

性知识。

与此处评述恰恰完全相反，必须形成一种自觉意

识：面对无尽大自然永远也没有终极和永恒的真

理。但是，科学语言必须严格统一，不允许像现代

自然科学体系所作的那样，随意破坏科学语言和

科学概念的严格无歧义性。
与此同时，如果西方哲学“真的”崇尚逻辑，那么，原

则上同样不允许彼此处于“严重对立”或“自否定”
之中的不同哲学流派的继续存在。事实上，哲学家

同样需要以“逻辑自洽性”原则作为哲学批判的唯

一准绳，进行一次“历史性和全局性”的梳理。

　

　　经验论的困难在于，如果仅仅依靠经验来说

明知识和真理，那么就不可避免地要诉诸分析经

验的性质来达到知识证明的目的。然而，由于经

验的过程乃是心理的过程，因而心理知觉的主观

性必然导致否定任何知识理论的客观性和可靠

该陈述再次说明：对从属于被研究物质对象、一种“抽

象、集合”意义上的经验，以及另一种显示不同研究者

不同“心理历程”从而只能逻辑地隶属于个别研究者

某种“局部、具体”的经验必须加以严格区分。
显然，在相关陈述不同“逻辑主体”上存在的前提性

认识紊乱，是造成整个西方哲学虽然逾越两千年，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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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从而导致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结论。 却无法真正摆脱逻辑紊乱的根本原因之一。

当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被重新建立在“第一性原理”或者“独断论”基础之上，以及实际上“或

者隐晦或者公开”地完全抛弃了逻辑的时候，解决逻辑悖论大量存在问题的唯一工具，只能是

重新使用和依赖“逻辑自洽化分析”的这个武器。必须坚信：真正科学的，或者真正合理的必然

逻辑相容，当然也应该是素朴、自然和易为人们理解。西方哲学虽然崇尚逻辑，但是引起西方

哲学存在大量认识对立和紊乱、或许多彼此对立的理论体系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西

方哲学在思维逻辑上的认识紊乱。当然，解开西方哲学思维紊乱之结的唯一武器，同样只可能

是逻辑分析。
因此，值得从纯粹“逻辑”的角度，对西方哲学就“唯经验论”所作的一系列论述、评述以及

主要基本理念进行大概总结和澄清。但是，首先需要重申：此处的所有讨论仅仅涉及“如何认

识和描述物质世界”的问题，且此处所说的知识，同样只是针对物质世界或者某特定物质对象

的知识①。
（１）需要对“知识”的逻辑主体做出明确而严格的前提性界定。任何知识体系的建立必须依

赖“人”的劳动和创造。但是，此处的“人”已经被实际异化为一种“抽象集体”指称，而不再直观地

与彼此存在太多差异、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确定内涵的不同“主观”感觉构成联系。显然，在对待

“知识起源”的问题上，更为本质的是必须形成一种“理性———符合逻辑”的意识：人类渴望的知

识，或者人所希望和能够揭示的一切，只可能是被描述“物质对象”自身内蕴的某种“客观”实在。
当然，对于任何知识体系而言，它的“逻辑主体”只能是被描述的“物”，而绝对不是构造知

识体系的“人”。
十分遗憾，正是在知识“逻辑主体”这个前提性概念的基本判断上，整个西方哲学体系一直

处于认识的逻辑紊乱之中。
（２）一旦澄清上述概念，那么，仅仅根据“逻辑”而绝对不是凭借哲学家所提倡“哲学信仰自由”

中的一种特定信仰，那个似乎已经为不少现代哲学家不再愿意提及的“物质第一性原则”不仅仅是

必需的，而且还需要意识到，这个原则只不过是西方哲学所尊崇“逻辑自洽性原则”的必然推论。
事实上，即使暂时承认西方哲学体系着意渲染的“天才论”，真的相信某一研究者“个体”拥

有非凡的天赋，但是，如果没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作为前提，那么，根据逻辑，任何“天才”作用

于“零集合”之上的最终结果只能是零②。
正因为此，那个不受任何特定“物质对象”约束，只可能依赖“天才论”而存在，仅仅根据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直觉和顿悟”而“创造”出来的“世界图（Ｗｏｒｌｄｐｉｃｔｕｒｅ）”只能逻辑地沦落为“空”陈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①

②

在此处关于“知识起源论”的探讨分析中，对于这个必需的“逻辑前提”或者“有限论域”做出明确无误前提性确认同样具

有根本意义。其实，西方哲学在论述这个命题的时候，往往下意识地确认了这个论述前提。但是，问题在于，由于缺乏

对论述前提和有限论域做出明确规范的一种优良思维习惯，往往随着论述的推进，西方哲学家做出的论述就出现“跑

题”的现象，或者说出现陈述系统“逻辑主体”被无意识“变异”了的状况。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只能使整个论述最终

陷入逻辑紊乱之中。
在本书的不同场合，多次反复援引作为东方古代文明和智慧象征的孔子曾经提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箴言。
并且明确指出：孔子的论断远不仅仅成为道德素养的一种意识规范，而且还在于需要懂得如何对知识系统自觉构造“有

限论域”或者自觉做出“限制”的理性判断，相应显示认识论中的一种“素朴真理”意识。但是，完全不可理喻：西方哲学

为什么会如此热衷讨论“天才、天赋”的命题，不懂得如何学会自觉地做出自我限制。任何缺乏约束的陈述，最终只可能

陷入彻底逻辑悖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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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并充满悖谬，同样，建立在纯粹的“独断论”基础之上，为 Ｈｉｌｂｅｒｔ提出的“公理化体系”本质

上什么也没有告诉人们，而且通过“演绎逻辑”已经指出的那样，所有“零陈述”之中隐含着大量

逻辑悖论。当然，这才是Ｌａｎｄａｕ诚实地指出“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只不过是自欺欺人”、
现代自然科学体系重新倡导“宗教情结、公然放弃逻辑”的缘故。因此，或许首先需要从“数学

家”开始做起，重新维护“逻辑”的尊严，老老实实解决数学基础上的逻辑悖论的问题。任何形

式的“独断论”只能成为对理性最大的背叛。
（３）同样，逻辑推理必须严格一致，因为知识只能逻辑地隶属于自存的物质世界，或者能

说只是无尽的物质世界成为知识系统永恒的主题和逻辑主体，所以对于知识系统必然存在的

“相对性、有限性和局限性”特征，同样只能逻辑地决定于物质世界自身的“复杂性、无限性或不

可终极性”本质。
实际上，与西方哲学极力推崇的“天才论”已经形成悖论，西方哲学已经指出：人自身认识

能力必然存在某种局限性。因此把知识系统的“局限性”归结为人的“有限认识”能力，那么，从

逻辑的角度考虑则完全不当。如果接受对知识有限性的这种解释，对于一切合理陈述必须拥

有的“客观性、确定性、决定性”意义，相应必然构造了完全否定。事实上，逻辑相容于在这个基

本问题认识上存在的逻辑错乱，诚实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才提出“科学陈述的真理性检验根本不具确定

标准”的判断。
知识系统的“相对性、有限性”特征，只逻辑地决定于物质世界自身蕴涵“复杂性、不可分

割、无可穷尽”本质的“客观”存在。与此同时，对于物质世界中仍然必须以某一个“真实存在”
为基础，同时经过“人为‘理想化’认定———绝不是‘独断论’意义上的纯粹杜撰，而只是忽略客

观实在中影响较小部分，从而保留‘影响较大、且抽象同一’部分”一个必要的处理程序，那个特

定的知识系统仍然被赋予了一切合理陈述所必需的“客观性、确定性”意义。
（４）进一步讲，对必然隐含形形色色差异的“复杂”物质对象，当人们不可能使用统一的形

式语言做出一种“同一化”描述，以至于只能对特定物质对象之中内蕴的并且起主导作用的那

个部分做出一种前提性的“理想化”认定的时候，理想化认定是否合理的基础仍然只可能是那

个“自存”的物质对象。因此，对于此处所说，面对“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物质世界，自然科学

研究中永远不可失却的“人为理想化认定”的前提，并不真正像西方哲学简单理解的是一种纯

粹“主观、随意”的认定，而是完全决定于“客观存在”的物理实在，并且，只是对相关陈述自觉做

出一种限制而已。当然，自然科学研究中这种必要的“理想化”前提认定，根本不同于 Ｈｉｌｂｅｒｔ
只能建立在纯粹“独断论”之上，那种与“指鹿为马”没有任何差异的荒唐认定。

于是，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个合理的“理想化”认定，它仍然只能依赖被描述的

物质对象自身，必须相应拥有“客观性”存在基础。
（５）这样，限制在某一个特定“有限论域”中的具体知识体系，必然、必须和能够满足 Ｈｉｌ

ｂｅｒｔ曾经正确提出的“自洽性、独立性和完备性”基本要求，相应成为对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

一种具有确定意义的描述。与此同时，面对无尽的物质世界，人类的知识体系只可能在“相对、
有限、局部”意义下存在。这样，知识在“局部”意义上必需的形式“确定性”与“整体”知识体系

的“有限真理性”取得了辩证统一。
当然，与这种根本决定于“物质世界”本身，相应做出前提限制的自觉意识完全不同，Ｈｉｌ

ｂｅｒｔ所杜撰的“公理化思想”体系，不过是甚至为中世纪经院哲学者也完全不屑一顾的“独断

论”的现代翻版，通过指鹿为马的彻底蛮横无理，赋予“缺乏任何客观基础的随意主观臆测”以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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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从而以对逻辑的彻底违背并且完全自欺的方式，达到掩饰无力解决包括现代数学在内

的整个自然科学体系大量逻辑悖论存在的尴尬。
显然，如果不能真正领悟和理解“辩证”思维，人类曾经真诚向往和期待的“逻辑”也无从谈

起；而一旦公开放弃了逻辑，无视乃至纵容“逻辑悖论”的存在，那么，一切将重新陷入只能依赖

“神学”而自慰、自欺的彻底荒唐之中。

在全书的不同陈述之中，之所以不断重复地提醒人们注意和正视：Ｌａｎｄａｕ曾经诚实地指出“理论物理的

数学严谨性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基本事实，量子力学创建者以一种遗憾而明确的方式提出“这个理论体系哲

学基础存在的大量矛盾以及必须依赖不断修改概念而存在”，而 Ｈｉｌｂｅｒｔ不仅毫无愧疚之心，反而宣称“桌子、
椅子、啤酒瓶完全可以当做几何学点、线、面”的纯粹“独断论”主张 ，……等等，公开见诸于现代自然科学著述

的论述的时候，只是希望展示这个基本事实：对于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而言，已经根本不是是否认识和注

意到“逻辑悖论、违背理性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已经把“逻辑悖论、违背理性的存在”视之为科学所必需的

“正常秩序”的问题。事实上，正因为此Ｂｏｈｒ才会提出“２０世纪的物理学需要的只是是否足够疯狂的问题”这

样一个符合客观事实的判断。这样，与其说是对“矛盾、悖论的普遍存在”完全变得“麻木不仁”的问题，还不如

更为准确地说，是“独断论”者在彻底抛弃逻辑的同时，却要求“自存”物质世界必须“逻辑地”服从他们所做的

毫无理性可言的判断，这种过分荒诞无稽、彻底颠倒了“是非曲直、理智悖谬”的问题。因此，只要尚承认人类

是地球上唯一具有“理智”和向往“理性”的，那么，必须将这种对于理性的颠倒重新颠倒过来。
毋庸置疑，与现代哲学家一种只能归属于“直觉意义”上的评述保持大体一致，在知识起源以及如何对待

知识本身的前提认识上，为Ｊ．Ｌｏｃｋｅ最早提出的经验主义哲学，更接近于本质上只可能决定于“逻辑”的“辩

证唯物主义”真理。但是，由于西方哲学之中一种根深蒂固的“片面、绝对、孤立以及简单程式化”的形而上学

思维痼疾，难以真正理清不同陈述之中某些“概念”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同逻辑关联，这样，古典的经验主义哲

学难以回答“主观唯心主义”的“唯理性论者”借助“逻辑”而提出的批判和攻击。需要再次指出：当笔者坚持任

何合理陈述必须严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时候，这绝对不能视为一种单纯的哲学理念甚至纯粹政治

意义上的信仰，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合理性，取决于一切“合理陈述”必须遵循的“无矛盾性———逻辑自洽性”
原则，它是“科学认识论”的逻辑必然。

如果说，一切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无矛盾性”或者“理性”原则，本质上应该归结为一种“客观性”要

求的范畴，但是，无论是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某个科学人“个体”还是即使从科学研究者的“整体”考虑，他们

是否具有这样一种“无矛盾”表现“客观真实”的资质，则需要纳入研究者“主观能力”的层次。事实上，对于反

映客观实在和决定于物质世界自身的知识体系与认识物质世界和进而构造知识体系的人，它们显然属于两

种完全不同的理念。但是，不仅仅“唯理主义”在本质上隶属于物质世界的知识体系与创建知识体系的人之

间出现了难以置信的认识混淆，而且，对于“经验主义”而言，在关于“经验”与“感觉”这样两个完全不同概念的

认识或者界定上，同样出现了不应有的逻辑紊乱。
需要理性地意识到，与物质世界自身“独立于”人的存在而存在一致，一个能够“大体吻合于”物质世界的

知识体系在逻辑上仍然本质地独立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因此，尽管人类的知识系统只能借助人的实践和

思维而得以建立，并且，正如经验主义者正确指出的那样，面对无尽的物质世界和人类有限的认识能力，人类

的认识体系只可能永远处于发展、递进和深化过程之中。但是，只要一个科学体系能够称之为是“合理”的，
那么，它的存在必然是客观的，不仅仅独立于个别研究者的“主观”意志，甚至必须独立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
因此，在努力刻画那个“自存物质世界”的时候，对于经验主义者所说“经验”而言，它的真实逻辑主体同样只

能是那个自存的物质世界。并且，具体经验的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这样随着实

际刻画对象的不同而相应拥有不同的内涵。因此，知识所描述的物质对象的“客观存在”始终是第一位的，它

对于知识系统本身具有决定意义。
但是，对属于“主观意识”之内的“感觉”，它的逻辑主体只能是人，即某一个从事具体“科学实验”的人。不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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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研究者可能存在彼此完全不同的感觉，它们属于研究者全体的整个“经验集合”中一个经验元。毫无疑义，
从科学研究的合理性角度考虑，对于形形色色科学人几乎必然形成的不同感觉而言，正需要把其中那些逻辑

地隶属于个别人“主观意识”中的那个部分删除出去，保留“经验集合”之中隶属于“理想化”物质对象的部分，
这样才可能使得构造知识体系的“经验基础”拥有“客观性”内涵。

总之，在需要区分“人”以及“人所研究的物质世界”的同时，隶属于许许多多研究者的某种“个别感觉”以

及以物质世界作为特定对象和逻辑属体、相应由“客观经验”构造的抽象集合，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需

要加以前提性的严格区分。

１７．１．２．３　“批判哲学”内蕴的“中庸之道”及其对哲学批判的背离

作为西方哲学的一种优良传统，崇尚哲学信仰的自由和哲学批判大无畏精神，存在于西方

哲学发展历程之中。经历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禁锢，理性得以在近代西方哲学启蒙运动中重

新兴起，“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作为它的两个重要的基元理论体系，处于相互对立并且谁也

说服不了谁的时候，由德国哲学家Ｉ．Ｋａｎｔ所创造，并且自称是“哲学中的哥白尼（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
革命”而通常被西方哲学称之为“批判哲学”的认识体系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介绍这个哲学体系的主要思想和论述并且相应进行评析以前，首先引用文献［２］关于

“批判论”所作的一般介绍以及总体评价：
“所谓批判论（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是一种在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冲突中取其中道，力图调和两者之

间的对立，并在此基础上对知识起源问题加以对立统一的阐述的哲学理论。具体地说，这种理

论就是康德（Ｉ．Ｋａｎｔ）的‘先天综合判断（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ｒｉｏｒｉ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理论。从一个方面

看，它承认知识有其可能，并认为这种可能维系于人之先天的理性，由此而表现出对唯理论原

则的某种继承；从另一个方面看，它又承认知识不可能脱离经验，并强调知识仅仅限于经验的

范围，由此又表现出对经验主义原则的某种肯定。在批判论看来，现实的认识活动乃是人的先

天的理性和后天的感觉经验相结合的结果。离开理性和经验之间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就不

能正确解释和说明知识的基础和起源。
……
毫无疑问，Ｋａｎｔ的批判论是哲学史上最为引人入胜的一种关于人的知识来源和性质问题

的理论。从研究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开始，以后天的经验为知识的内容，而以先天的理性为

知识之形式，强调两者须交相作用、互为联系，知识始能成立，最终把一度在经验论和唯理论那

里势同冰炭、不能相容的两个对立因素，成功地结合到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中。其构思之精

妙，论证之细密，令人抚案叫绝，钦佩不已。”
事实上，关于“知识起源论”的问题，至今都没有能得到一个让所有哲学家信服的“统一”结

论。但是，既然对１８世纪Ｋａｎｔ所提出的“批判论”做出“构思之精妙，论证之细密，令人抚案叫

绝，钦佩不已”这样实属难得的评价，不妨认为在关于“知识起源论”不同认识中，Ｋａｎｔ的批判哲

学应该是相对最为符合理性判断的理论体系。当然，不能不花费较多篇幅，认真读一读相关的具

体陈述，并且仍然努力以“理性”本质蕴涵的“逻辑自洽性”原则作为“理性判断”的唯一依据，重新

进行较为深刻的检讨和反思，考察和认识Ｋａｎｔ哲学思想中可能存在的合理和悖谬之处。
１．批判论之前提

　　 唯理论与经验论作为关于知识来源及可 西方哲学赋予“共相”的本来意义是指“属于一个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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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问题的两种对立的知识理论，其形态上的

区别固然在很大程度上与理性和经验这两个概

念有关，但其分歧的真正焦点，却在于如何理解

共相（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概念在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及

是否承认有所谓纯粹依赖理性而建立的普遍必

然知识的问题。
诚如我们所知，唯理论者声称人的理性是

一切知识的基础，而经验论者则强调感觉才是

知识的来源。Ｄ．Ｈｕｍｅ更指出，人们通过感官

获取知识显然有其限制，它们只具有相对的而

不是绝对的性质。

似有成员、无限制或包容一切”的抽象特征。因此，
类的存在是共相存在的前提条件，如没有特定“物”
的前提，谈论“共相”在知识体系的地位，充分表现

出西方认识论的逻辑紊乱。
理性的本质内涵在于逻辑，没有以特定“物”为对象

的知识体系的前提存在，谈论是否“符合理性”的命

题在逻辑上根本不存在。
一个以特定“物”为对象的知识体系，逻辑上仍属于

该“物”的经验只是“抽象意义”的经验集合，它完全

不同于个别人的经验，更不同于人的“主观”感觉，
被“客观”地赋予了某种“确定性”的内涵。
当然，知识系统的有限性并不根本决定于研究者

“主观”能力的不足，而客观地决定于拥有共相或抽

象同一性的“类”始终相异于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

客观世界。

　

　　在 Ｋａｎｔ看来，这些说法无疑都有其合理

的一面，但总的说来，由于它们都绝对地排斥了

对立的知识的要素的存在，因而都不可能正确

地说明知识的来源和限制问题。…… 对因果

问题与 Ｈｕｍｅ的不同解释，是 Ｋａｎｔ协调唯理

论与经验论的对立并建立自己的批判哲学的基

本前提。

如果从哲学思考的“方法论”角度考虑，因为 Ｋａｎｔ
仅仅“表象”地注意到处于“对立和冲突”中经验论

和唯理论似乎各自“合理”的一面，但是缺乏逻辑上

的严格剖析能力，无力准确揭示两种理论内蕴“不

合理”或“违背逻辑”的要害所在，所以正如人们已

经指出的那样，Ｋａｎｔ哲学最终仍然“陷入两种两难

局面”之中。
当然，也正因为Ｋａｎｔ的论述缺乏符合逻辑的严格

批判，无法满足一切“批判哲学”必须具备的“批判”
要义，只属于著述［２］正确指出“取其中道”的一种

浅层次思考。因此，Ｋａｎｔ哲学原则上不应纳入“批

判哲学”范畴，或者只能视为凭借不断创造“晦涩概

念”的“和稀泥”哲学。当然，正如后续分析将要指

出的那样，这同样是“Ｈｅｇｅｌ辩证法”其实并不真正

辩证，根本不可能解决基本哲学争论的致命原因。

　

　　就其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来看，Ｋａｎｔ基本

上属于一个理性主义者。这是由于 Ｋａｎｔ承认

共相概念在知识中的基础地位，并且相信有所

谓普遍必然知识的存在。
但是，Ｋａｎｔ认为，这两点并不能作为拒绝

经验，否认经验在知识形成中有着不可替代的

理由和依据。没有对经验作用的恰当说明，就

既无法真正奠定共相概念在知识中的基础地

位，也不能合理解释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

既然“共相”被认定为蕴涵于“类”的“抽象”同一性，
那么，面对无尽、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物质世界，共

相属于“概念和语言”的范畴，应具有“不变性”意

义，以保证合理陈述语言系统必需的统一和纯洁。
但是，这个必需的前提性理性判断，不能与此处讨

论知识“起源”或构造知识系统的“基础”简单相提

并论。与此同时，任何合理陈述必需的“普遍必然

性”，仅仅逻辑地依赖“有限论域”的前提存在而存

在。或者说，包括共相在内的语言系统的严格一致

性，与只能以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作为特定陈述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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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知识体系只存在于“有限论域”之中辩证统

一、互为依赖地并存于人类知识体系之中。

　

　　Ｋａｎｔ同意 Ｈｕｍｅ以及经验论者的这一观

点，即认为关于世界的知识都是通过感官得来

的，没有感官作为直观的基础，知识的材料就无

法获得说明。
但是，Ｋａｎｔ强调，并不能由此而忽视直观

事物所必需的主观能动的认识因素，即人的理

性作用。人对世界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受

到人的心灵中的某些因素的左右或影响的。

首先，Ｋａｎｔ所同意 Ｈｕｍｅ经验论者所说“知识都是

通过感官得来”的观点，恰恰是一个逻辑上完全失

当或者一种表象意义的错误观点。知识必需的“经

验”基础，对应于逻辑隶属于特定物质对象的“抽

象、集合”指称，其“合理性”根本在于摈弃不同认识

主体几乎必然存在的某种“主观”随意性，而积淀

出，仅仅从属于特定物质对象的“客观性”内涵。
至于Ｋａｎｔ所说“不能由此而忽视直观事物所必需

的主观能动的认识因素”等等，逻辑上隶属于另一

个关于“人的认识能力”之类的命题，它与“知识起

源”命题具有完全不同的逻辑主体。
正如现代自然科学之中大量逻辑悖论的存在，西

方哲学的要害始终在于“逻辑关联”上的认识紊乱。

　

　　Ｋａｎｔ所说的人的心灵中左右或影响人对

事物的经验的东西，按他的说法，就是所谓先天

的时间和空间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并不像人

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是外部世界或外部事物的

属性，而纯粹是一种主观性的东西，是存在于主

观意识中的直观形式，它先于关于事物的经验，
并且是经验所以可能的先决条件。

换句话说，被时间和空间地直观到的东西，
当然是经验从外部给予的，但却不能说仅仅是

经验发生的。因为，当我们经验事物的时候，我

们的思想中预先就已经存在直观的时间与空间

形式。如果时间与空间直观形式不是先于经验

而为我们所有，则最初就无所谓经验，即被时间

空间直观到的事物。无论如何，时间或空间地

直观事物的能力是人先天固有的，先于经验而

存在的，舍此则无所谓经验可言。

同样属于西方科学世界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当他

们无法认识和揭示认识之中某些逻辑不当和紊乱

的时候，往往寄希望于杜撰许许多多的模糊概念，
混淆那个最初希望解决的科学命题或者哲学命题。
本来，任何“具有正常理性思维能力”的平凡人，都

容易形成一种简单、素朴、自然的判断：时间和空间

只不过是用以描述无尽物质世界的一种必需的、
并被赋予“无歧义性”的统一工具而已。
当然，既然是工具，时间和空间逻辑上不可能仅仅

属于某一个特定的物质对象。但是，以为时间和空

间属于“纯粹主观性的东西”同样对隶属于“类”的

“共相”蕴涵的客观性本质构成逻辑否定。仅仅因

为人类面对的物质世界客观存在“几何尺度”以及

为了描述物质世界的“动态变化”过程，所以不以任

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必须引入空间和时间的

概念，并且，基于同样的客观原因，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无法舍

弃的“原时和钢尺”对他的“时空观”革命相应形成

完全逻辑否定。
事实上，即使切换到“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人类对

时间和空间的认识，也根本谈不上“先天概念”的问

题，只是随着不断实践，人类才逐步懂得需要引入

一对被赋予不变意义，本质上与Ｅｉｓｎｔｅｉｎ所说“原

时和钢尺”保持一致的度量工具。而且，即使不考

虑充满悖谬的“时空观”革命属于人类理性意识的

一次大倒退，但是，它却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对时间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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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间的认识谈不上“先天”的。

　

　　Ｋａｎｔ特别指出，这种先天的或先于经验的

直观活动，集中到一点就是指：在我们并未认识

事物的时候，我们的头脑中就已经存在着直观

的时间与空间形式，而一旦我们开始经验事物

认识事物的时候，使经验称为可能的人的这种

直观活动就在瞬间发动起来，与经验相接，使经

验不得不顺应我们的直观形式。

只是“客观”地决定于无穷无尽物质世界自身充满

差异和复杂性，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理性认识永无

终结。当然，人类知识系统的复杂性，只能逻辑地

决定于物质世界“客观”蕴涵的复杂性。但是，无论

物质世界如何复杂，用以描述物质世界的语言系

统，必须是统一、无歧义的。否则，没有任何逻辑当

然也没有任何理性可言。
其实，Ｋａｎｔ此处所述只不过是对以上“平凡认识”
一种直觉意义上的素朴理解。但是，由于对“知识、
知识的对象、构造知识人”等基元概念逻辑关联的

前提性认识上存在严重紊乱，一个本来简单的问

题因为主观认识的错乱而被人为复杂化了。

　

　　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这种先于经验并且使经

验成为可能的直观能力又被 Ｋａｎｔ称为“先验”
的。Ｋａｎｔ自信地认为，他所证明的这一事实，即

不仅我们的心灵会适应事物的形状，而且事物也

会适应我们的心灵，与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当初证明的事

实，即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运转，而是地球绕着太

阳运转，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性质，因而是一

次哲学领域中的真正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显然，与“哲学批判”根本背离，一个“主观”意识中

“取其中道”的模糊哲学，根本不可能与“客观”刻画

自存物质世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提并论。
当然，同样由于西方哲学没有认识到彼此对立冲

突认识论中客观存在的认识紊乱或逻辑悖论，甚

至不妨更明确地说，人们并没有真正读懂前人的

哲学，人们只能将这个“取其中道”的紊乱认识体系

“形而上学”地称为批判哲学。

２．批判论之理论

（１）范畴的先天性

　　在知识起源问题上，Ｋａｎｔ以其对知识的普

遍必然性的论证，通常被认为是最深刻的理性

主义哲学家。Ｋａｎｔ的知识起源论与 Ｈｕｍｅ的

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Ｈｕｍｅ从来不承认有所

谓来自经验的普遍必然知识，有所谓普遍必然

的因果性规律；而在 Ｋａｎｔ看来，普遍必然的知

识当然是有的，这就是人用来整合感觉经验的

知性范畴。
Ｋａｎｔ希望用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范畴来说

明知觉经验的秩序和连贯性问题，以克服自

Ｌｏｃｋｅ以来一切经验论者无法解决的经验与必

然性分离，从而也无法获得普遍必然的知识的

没有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的逻辑前提，没有相关

“有限论域”的明确限制，根本谈不上知识系统在特

定论域之中必须具备的“普遍必然性”基本要求，以

及以“逻辑相容性”为本质内涵的“秩序和连贯性”
的表象判断。
当Ｋａｎｔ使用“范畴、知性”这样一些至今缺乏明晰

内涵的称谓表达对知识系统的认识时，一切只可

能归于“直观、表象”的浅层次认识之上。
事实上，所有符合客观事实的规律，只不过是内蕴

于“理想化同一物质对象”中的“抽象同一性”罢了，
反过来，任何满足同一理想化设定的物质对象，必

然逻辑地符合上述规律，与任何研究者的“主观”意

志本质上没有任何逻辑关联。
至于在这种确定性的客观关联之中，对不同要素做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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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出“因和果”的分辨，本质上只能属于人的“主观”意

识的范畴，充其量只能依循在独立的“时间序列”做

出一种划分。因此，并非 Ｈｕｍｅ否认因果性有任何

不当，而只是缺乏“理性和逻辑”的客观标准，代之以

“主观思考”的习惯认识势力过分强大的缘故。

　

　　 在Ｋａｎｔ看来，直观的时间与空间形式固

然是人认识事物的基础，以及使经验成为可能

的先决条件，但直观本身并不构成普遍必然的

知识。要使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就必须把经

验纳入人的先天的思维形式即知性范畴中加以

整理。

不难做出符合逻辑和理性的判断：此处Ｋａｎｔ所说“要

使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就必须把经验纳入人的先天

的思维形式即知性范畴中加以整理”，如果使用现代

的科学语言或者哲学理念讲，本质上就是对“必须使

用‘统一和无歧义的概念、乃至被赋予确定内涵的形

式语言’去表现无尽物质世界的‘抽象’意义的经验集

合”一种直觉、素朴意义上的初步认识。
当然，反过来说，根据这个自然的素朴理性判断，以

杜撰语言、修改概念为主要手段、建立在“独断论”
之上、包括数学在内的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对

西方哲学崇尚的“理性和逻辑”形成根本背叛。

　

　　从理论上看，直观是我们的心灵接受和包

容由感觉提供经验的能力，而知性则是我们的

心灵对由直观接受和包容了的感性杂多加以思

维的能力。所谓思维，就是将由直观获得的感

性杂多纳入一个严格的、有系统的思想框架中

使其规律化的过程。这种严格的、有系统的、并

且能够使经验在我们的思想中呈现出秩序和连

此处的所有陈述，只能逻辑地隶属于构造知识系

统的人，并且可能是经历了数个世纪、乃至逾越千

年的“人”的集合，与探索表现某特定物质对象的知

识起源问题毫无逻辑关联。
此外，只凭借引入“范畴、知性、思维”等等缺乏确定

内涵的称谓，同样是对“知识起源论”这样严肃哲学

命题的一种曲意模糊化，任何结论本质上同样只

能是模糊乃至自欺的。

贯性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范畴①。

　
　　 在知性的诸多范畴中，因果性是最重要和

最基本的一对。与 Ｈｕｍｅ声称的因果性仅仅

是人的一种经验，因果性无法获得在经验上的

重复指出，在关于“因果论”的态度上，对于 Ｈｕｍｅ
的习惯批判恰恰是不当与错误的。这种错误批判，
本质地囿因于西方哲学无力对知识论中不同概念

做出符合逻辑的澄清，理性意识到任何合理规律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在西方哲学中，由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思维习惯，往往会不自觉地凭借引入一些似是而非的模糊语词，实际上达

到回避对基本哲学理念的正误是非做出确定性判断。事实上，“范畴（Ｃａｔｅｇｏｒｙ）”和“知性（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都缺乏明晰的意

义。因此，对于它们“希望”表达的哲学意义，需要在此处作若干简单的补充交待。在《西方哲学词典》中，“范畴”条目这样

指出：“Ｃａｔｅｇｏｒｙ源自希腊词，其字义最初为‘指责、控告’，今天它一般指‘思想、语言、实在的基本的和一般的概念（Ｔｈｅｂａｓｉｃ
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ｒｒｅａｌｉｔｙ）’。根据Ｋａｎｔ，范畴是我们必须借以构造和整理经验对象以使经验自身

成为可能的纯粹非经验的知性概念，是把被直观的事物统摄于其中的概念，或对直观的综合给予统一的概念。”至于“知性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的意义，该词典则这样指出：“知性又常译为‘悟性（Ｉｎｅ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Ｋａｎｔ把知性区别于感性（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ｔｙ）和理

性（ｒｅａｓｏｎ）。感性是接受性的，而知性则是自发性的；知性关涉现象领域，并且‘无直观则空（ｉｓｅｍｐｔ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理

性‘倾向于超越经验的界限并产生许多谬误推理（ｉｓ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ｌｉｍｉｅ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ｓｍａｎｙｆａｌｌａｃｉｏｕｓｉ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ｓ）’。知性的主要功能是判断，因此也被称为‘判断的官能（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当然，也只因为这些概念自身没

有任何确定意义，不值得将这些解释放入正文之中，同样不值得对这些没有确定意义的解释加以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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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的说法不同，Ｋａｎｔ认为，因果性或因果规

律等先验范畴并不是存在于外部事物、物质世

界的法则，它们本质上属于人的心灵，不过是人

的心灵用来对外物进行有规则的联结和判断的

先天的思维方法。
人并不是通过外物去经验地认识因果规律

的，相反，是人先天的认识能力将因果性或因果规

律加以时间和空间直观形式提供的无规律的杂多

之上。如果因果规律不是先天地为我们的知性能

力所拥有，我们又怎么能够因果性思维对象呢？

必须内蕴的“客观性”本质。
即使从“人”的角度考虑，任何认识能力都不是“先

天”的，没有经历“后天”学习的人只可能是“白板”。

　

　　 因此，Ｋａｎｔ得出结论：因果性或因果规律

植根于我们的心灵，“事物”本身和“我们眼中的

事物”是不一样的，人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事物

的本来面貌。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是我们眼中

所看到的事物而已。

即使允许将“因果规律”视为同一理想化物质对象

内蕴“抽象同一性”的等价性称谓，但是，其合理性

仍然根本依赖物质对象自身。
或者，需要反过来强调：针对某特定物质对象所构

造知识系统，它必须具有的“合理性”之所以能够存

在，根本在于努力删除“经验集合”中那些逻辑上隶

属于人的“主观感觉”中的“伪”判断，以保留仅仅属

于物质对象自身“客观”蕴涵共相，即抽象同一性。

（２）范畴的统一性

　　Ｋａｎｔ的批判论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详尽论证了先天

知性范畴对后天经验材料进行综合统一的具体形式。
一方面，Ｋａｎｔ同意 Ｈｕｍｅ以及其他经验论者的观点，

认为一切知识归根到底都来自经验；另一方面，Ｋａｎｔ又认

为，经验固然是知识的起源，但是经验本身不会自动地转化

为知识，要使经验上升为知识，就必须借助知识的形式对之

进行分析整理。

从范畴的先天性可以看出，如果不是人的心灵提供了

用以规范经验的基本的知性范畴，经验就不能上升为知识。
由于知识在性质上是与命题相关的，因此，要从经验导出知

识就必须分析命题的形式，以说明先天的范畴是如何使后

天的经验成为可能的问题。这就是 Ｋａｎｔ精心策划的“先

天综合判断”理论。
Ｋａｎｔ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知识和两类不同的判断，希望

通过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性质的揭示，建立在后天

的经验与先天的知性的统一，以此解决 Ｈｕｍｅ哲学中它们

如果将其此处所说没有任何确定内

涵的“先天知性范畴”代之以一切科

学陈述必需的“统一概念和语言系

统”，那么，他所说“对后天经验材料

进行综合统一的具体形式”实际上就

是使用科学语言对“经验事实”所构

造的一种“形式”规范。
显然，Ｋａｎｔ没有能找到唯经验论与

唯理论在哲学思考中存在的“矛盾”
结点。这样，他无论是对经验论者做

出肯定或者否定，本质上只能归结于

“直觉判断和素朴认识”的层次，无法

切中逻辑不当的要害，并由于引入一

系列无意义的“模糊”概念，本质上偏

离真理更远。注定最终陷入实际处

于一种“自否定”的“两难”局面。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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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对立和相互隔离的问题。
　

　　对于Ｋａｎｔ提出“两种不同知识”或者“两类不同判断”
的说法，为了能够形成一种较为深刻和大致准确的认识和

理解，此处插入《西方哲学词典》对“先天综合判断（Ｓｙｎ
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ｒｉｏｔｒｉ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所作，一个具有明确哲学内涵

或哲学倾向的诠释。［１］

判断可以划分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在分析判断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中，谓词没有给主词增加什么新的内

容，在综合判断（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中，谓词不能从对主

词的分析而抽取出某种预测（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ｅｘ
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①。

判断也可以划分为先天和后天判断。先天判断独立于

经验，因而是普遍的、必然的，并不会为经验所否决；后天判

断则要求经验的证实。
Ｋａｎｔ注意到有这样一种判断，它同时既是综合的又是

先天的。这样的判断不能单独由句子中的词的意义而推断

它们的真，但又表达了某种不能由经验所否认的东西。它

们是由理性所普遍同意和必然确定的。Ｋａｎｔ的观点是，并

非所有的先天真理是分析的，而数学、科学和哲学的某些基

本真理都属于先天综合判断。
但是，先天综合判断被“逻辑实证主义者（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ｏｓｉ

ｔｉｖｉｓｔｓ）”认为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们相信分析判断和综

合判断的二分对立与先天判断和后天判断的二分对立是相

等的。

在逻辑上需要对“判断”和“判断能

力”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加以严

格区分。也就是说，即使认同“天才

论”主张，承 认 某 一 个 天 才 具 有“先

天”判断能力，但是，如果不存在需要

做出“判断”的特定对象，那么，任何

具有真实内涵的“判断”在逻辑上根

本不存在。因此，提出“先天判断”和

“后天判断”纯属妄言。
相反，如果需要对一 个 陈 述 系 统 的

“真伪”做出判断，唯一的判断基准只

能是与“理性”本质同一的“逻辑自洽

性”准则：陈述系统必须与被描述的

理想化物质对象保持严格的一致性，
此外，还需要与一切科学陈述体系严

格逻辑相容，即满足科学概念和语言

必需的统一和无歧义性。于是，对于

仅仅以“逻辑”作为唯一准则的理性

判断而言，无需也无法做出“先天和

后天”的区分。
至于Ｋａｎｔ把“数学、科学和哲学”归

类于“先天综合判断”的范畴，只反映

了那个时代人们对数学和理性一种

“纯粹幼稚”的冲动和向往。事实上，
绝不因为自身命名为数学、科学、哲

学，相关陈述就天然地拥有逻辑一致

性。相反，是否成为合理的陈述，需

要接受逻辑的检讨。

　

　　Ｋａｎｔ认为，真正的认识只能由这种增加了知识内容的

综合判断所构成。然而，Ｋａｎｔ又指出，并非所有的综合判

断都是真正的知识。只有那些既增加了知识的内容又具有

普遍必然性的判断，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知识。
由此 Ｋａｎｔ引入另外一种关于知识划分的标准，即把

知识区分为“先天的”和“后天的”两个大类。所谓“先天的”
知识，是指那些原则上独立于经验的知识；所谓“后天的”知

识，则指一切源于经验的知识。

显然，同样由于前提概念的认识紊乱

或者缺乏确定内涵，Ｋａｎｔ此处所有

关于“先天、后天、先天综合判断”的

所有论述，本质上只可能逻辑地隶属

于形而上学“空议论”的范畴。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值得首先指出，对于《西方哲学词典》所说的“分析和综合”，基本上与西方哲学所说的“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大致对应。
但是，在西方哲学中，关于演绎逻辑以及归纳逻辑的分析同样存在许多失误之处，请注意本书后续所做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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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Ｈｕｍｅ那里，这两类知识实际上是等同的。分析的

判断与先天的知识同义，而综合的判断则与后天的知识

等同。
但是，Ｋａｎｔ却发现，这两种判断实际上是交叉的。他

一方面承认前者，即承认分析的判断与先天的知识同义；另

一方面则对后者做出重要的修正，极力主张还存在另一种

判断，而且是更重要的判断，即先天综合判断。在 Ｋａｎｔ看

来，数学的判断就是既先天又综合的判断。因此，Ｋａｎｔ得

出结论，数学一定是先验地综合的，因而范畴也一定是统

一的。

（３）范畴的有限性

　　从另一方面看，Ｋａｎｔ知性范畴统一性的理

论又是一种知性范畴有限性的理论。
其实，Ｋａｎｔ能明确指出知识或他所说“知性范畴”
存在 “有限性”的论断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他的所

有判断只能归类于直观意义的“理智判断”范畴。

　

　　Ｋａｎｔ认为，在论证先天综合判断时，知识

与对象是否一致或符合的问题，是一个首先要

加以说明的问题。
而在 这 个 问 题 上，以 往 的 哲 学 家，包 括

Ｈｕｍｅ，遇到逻辑上很大的挑战和困难：如果知

识和对象不相符合，那么这样的知识就是错误

的，就根本谈不上是科学知识；
反过来，如果知识与对象是相符合的，那么

这种知识只能来自对象，知识的性质就由对象

来定，Ｈｕｍｅ由此得出了经验主义的不可知论

的结论，这与 Ｋａｎｔ的先天综合判断理论是不

相容的。

毋庸置疑，任何有意义的知识体系必须与其“论述

对象”之间保持严格的逻辑一致性。否则，由于无

法说明对象，必然出现“这样的知识就是错误的，或

根本谈不上是科学知识”的论断。
至于经验主义所说的“不可知”论，并非真正源于

“个别”认识者几乎必然存在的某种“主观”认识局

限性，而“客观”地决定于被描述的只是物质对象中

起主要影响的一个“理想化”部分。所有这一切与

Ｋａｎｔ纯粹杜撰出来的“先天综合判断”理念没有丝

毫关联。

　

　　在具有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先天综合判断

中，来自经验、得自对象的仅仅是知识的内容，
而先天的形式则与对象无关，因此也就根本谈

不上与对象是否相符的问题。

显然，Ｋａｎｔ的“直观理念”又一次出现“概念判断”
的紊乱：
使用统一科学语言描述特定对象的知识系统，独

立于个别人的经验，只可能逻辑地决定于知识所

描述的“客观”实在；
而Ｋａｎｔ此处所说的“先天的形式”相应隶属于科学

陈述“形式规范”或“语言规范”的范畴。考虑到这

种规范需要使用于形形色色的“不同”的特定对象，
这种“普遍性”要求自然必须“独立于”任何特定的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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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对象。同样，关于科学陈述规范的“独立性”要

求同样是客观的，与Ｋａｎｔ十分牵强引入的所谓“先

天、后天”意识无关。而且，关于人的理智到底是

“先天还是后天”的问题，本质上并不属于“知识论”
或“知识起源论”需要讨论的问题，而涉及如何认识

“人的认识能力”另一个独立命题。

　

　　这表明，并不能按照传统的方式来看待知

识与对象的关系。知识的对象并不像通常认为

的那样，是所谓独立于认识主体的外部事物，而

只是加上了主体先天形式或被主体先天形式构

造了的东西。
Ｋａｎｔ把这种被主体的先天形式构造或改

变过了的东西成为“现象（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而原

来一直被哲学家认为是知识对象的外部事物，
则被他解释为离开主体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不

可认识的 本 体（Ｎｏｕｍｅｎｏｎ），即 所 谓“物 自 体

（Ｔｈｉｎｇｉｎｉｔｓｅｌｆ）”。

科学陈述必须具有的“统一规范”本质上独立于人

的“主观意志”，因此不妨将合理规范同样视为“客

观、本质”的。而且，科学陈述必需的“合理”性正在

于它的“客观”性，且本质地依赖于有效摈弃不同研

究者不同判断中可能隐含的不同“主观”认定。
其实，当Ｋａｎｔ将“现象”只是与作为认识物质世界

“主体”的人构成确定逻辑关联的时候，那么，对于

Ｋａｎｔ所说的现象，就可能在原则上隐含某种源于

“主观意识”在内的失真问题。另一方面，Ｋａｎｔ又

以一种“直觉”的方式，接受“自存”物质世界的概

念。这样，为Ｋａｎｔ所提出，一个本质上“骑墙”的批

判论必然陷入前提矛盾之中。

　

　　既然“物自体”并不能成为知识的对象，那

么，它的性质也就一定是不可知的。
Ｋａｎｔ认为，一切关于“物自体”的追问都不

免遇到范畴有限性的制约，因而必然陷入有限

与无限的深刻矛盾。
因为，一方面，我们的心灵感知事物有其限

制，不可能超越经验给予的范围去认识外部事

物；另一方面，我们的本性之中又有一种根深蒂

固的欲望要提出认识外部事物的问题，这就必

然引发有限和无限的矛盾和冲突。

在认识“自存”物质世界的时候，只可能是“物自体”
成为人们希望和需要探究的对象。
但是，物质世界充满差异、复杂性且不可分割。物

质世界的任何“局部实在”同样蕴涵差异、复杂性和

对外界的依存关系，始终不可能为某个或某些抽

象同一性完全描述。仅此而言，Ｋａｎｔ所说“一切关

于‘物自体’的追问都不免遇到范畴有限性的制约”
是“客观”的。
由于没 有 认 识 到 知 识“局 限 性”的“客 观”基 础，

Ｋａｎｔ再次将心灵和知识两个没有逻辑关联命题混

淆了。

　
同样，只是为了给出“现象”和“本体”在哲学上

希望表达某种准确意义，插入在《西方哲学词

典》中的相关解释［１］：
“现象（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源于希腊文，表示显

现自身的东西或表象（ｗｈａｔａｐｐｅａｒｓｂｙｉｔｓｅｌｆ，
ｈｅｎｃｅ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在哲学上，一般意义为感

知表象（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即可以感觉的

对象和事物看起来的样子。
“本体（Ｎｏｕｍｅｎｏｎ）”源于希腊文，其义为

注意：现象被称为“表示显现自身的东西或表象”
时，在逻辑上它仍隶属于“物自体”而不是 Ｋａｎｔ所

说被视为“知识主体”的人。对不同人的具体“感

觉、看”，不妨视为数学上不同的映射，而物自体和

现象则相当于“原象”和“象”。
显然，对 应 于 不 同“映 射”可 能 出 现 的 形 形 色 色

“象”，但只有那个使用“统一”科学语言并且基本吻

合于物自体“客观真实”的描述才可能是“合理”的。
于是，这两个本来“素朴、自然”的要求，相应对科学

陈述构造了一种“理性”规范。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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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思 想 的 事 物 或 理 智 的 事 物 （ｔｈｅｔｈ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ｒ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ｌｅｔｈｉｎｇ）。在哲学上，相对

于现象，作为可理解对象或终极实在的事物。
在 Ｋａｎｔ的哲学中，本体主要用于一种消极的

意义（ｉｎ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ｅｎｓｅ），即某种超越于感性、
直观或经验界限的东西，或超越现象世界的东

西。因此，本体是不可知之物，用于表明可能知

识的界限以及一切科学探究中作为纯粹推理而

设定的起点。Ｋａｎｔ坚持：作为一个允许自由思

考的人类，这样的设定是必要的，并且，如果将

客观性归于本体，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没有

内容的逻辑形式步入以自在之物作为确定知识

对象的进程之中。

事实上，此处所说的科学规范仅仅决定于知识必

需的“无矛盾性”和“客观性”基础，与 Ｋａｎｔ由于缺

乏相应的理性认识而随意引入、且没有任何确定

内涵的“心灵”没有丝毫关联。
而且，考虑到任何能称之为“规范”的合理约束必须

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即不允许只专属某一个特定

对象，这样，再次得到严格证明：任何合理的科学陈

述，只可能逻辑地隶属于被描述的特定物质对象。
当然，西方哲学的所有认识紊乱，无一例外地源于

认识的逻辑紊乱。

　
（此处，重新回到继续引用文献［２］所作的相关

论述之中。）
这种（前面所指出“引发有限和无限”的）矛

盾和冲突从反面说明了知识必然起源于经验，
我们不能超越经验的范围去探讨关于宇宙有限

还是无限，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之类的玄妙的

形而上学问题。

根本问题在于：需要对逻辑地隶属于特定物质对

象、具有确定内涵的“知识”体系，与不思考就不能

称之为人类的“推测”做出严格区分。
其实，当人类几乎始终不能真正回答“到底什么是

生命、人类为什么能够思考”等这样一些本原问题

的时候，不妨将“上帝”视为与其相类似、一种抽象

意义之上、一切“无知”的代称。

　

　　值得指出，从一些现代哲学著述字里行间

隐含的思维倾向可以大概推知，对于包括文献

［２］著者在内一个不在少数的哲学家群体，不妨

说应该是十分崇尚形而上学的。然而，这些职

业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内心崇拜，充其量也

只能归结为“形而上学哲学信仰”的范畴。事实

上，恰恰在这些推崇形而上学的哲学著述中，往

往没有能够明确给出这个基础哲学词汇的定义

与解释。
在《西方哲学词典》中，对“形而上学（Ｍｅｔ

ａｐｈｙｓｉｃｓ）”所作哲学定义或诠释 的 篇 幅 相 当

大。此处，仅仅摘录相关解释中的一个较小部

分如下［１］：
…… 现在，形而上学一般是指对实在的最

基本成分或 特 征 的 研 究。（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ｎｏｗ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ｂａｓｉｃ
ｉｔｅｍｓｏ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人类面对的物质世界在其“纵深”两个方面，无边无

际、无根无源。渊源于这样一种物理实在“客观”真

实，并且像至今人类理性认识充分表明的那样，任

何追究“终极原因和原则”的“第一哲学”，不过是人

类开始步入文明时代一种幼稚的理智冲动。事实

上，面对太多认识悖论，西方哲学尚无力解决，何能

轻率谈论终极真理的问题呢？

其实，诚如几乎所有哲学家承认的那样，理性的全

部内涵仅仅在于“逻辑———无矛盾”之上。因此，还

是应该像Ｌｏｃｋｅ曾经严肃、深刻而尖锐指出的那

样：首先需要追问我们的概念是否极不清晰、极不

恰当的问题。Ｋａｎｔ引入诸如“纯粹理性”这样似是

而非的语词，只不过是对“认识不恰当、概念不清

晰”的曲意掩饰乃至一种纯粹的理性自欺。
无疑，一方面回避认识悖论的真实存在，另一方面

热衷于凭借无意义的语言游戏，无休无止地探讨

严肃的哲学命题，那么，任何“形而上学”的思考问

题模式，只可能像 Ｍａｒｘ描述那样，成为“片面、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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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把这类研究称作“第一哲学”或智慧，
即关于终极原因和原则的科学。

对于Ｋａｎｔ，他把使用纯粹理性（ｐｕｒｅｒｅａ
ｓｏｎ）叙述超越人类理智的超验实在（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
ｅｎｔｒｅａｌｉｔｙ）的一切努力标记为思辨的形而上学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Ｋａｎｔ认 为，形 而

上学乃是人类心灵寻求整体解释的一种必然倾

向。虽然思辨的形而上学不能产生知识，但是

它的超验主题可以当做正当行为的依据。
……
在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专门意义上，形而

上学被看作是一种片面的、静止的和孤立的思

维方式，与 Ｈｅｇｅｌ辩证法相对立。

止、孤立思维”的代名词。

３．批判论之批判

　　毫无疑问，Ｋａｎｔ的批判论是哲学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一

种关于人的知识起源和性质问题的理论。
它从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开始，以后天的经验为知

识之内容，而以先天的理性知识为知识之形式，强调两者须

交相作用、互为联系，知识始能成立，最终把一度在经验论

和唯理论那里势同冰炭、不能相容的两个对立因素，成功地

集合到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中。Ｋａｎｔ把自己的哲学称之

为批判哲学，声称发动了哲学领域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对Ｋａｎｔ哲学所作“引人入胜”的 评

价，只能纳入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思

维范畴。
事实上，如果注意到Ｋａｎｔ哲学只能陷

入“两难局面”的最终结果，那么，从“方

法论”角度考虑，出现这种结果的唯一

原因只在于同样已经为著者已经明确

指出“取其中道”这样一种“绥靖主义”
哲学的缘故。任何掩饰矛盾的哲学分

析，永远不可能成功。当然，这同样是

Ｈｅｇｅｌ辩证法本质上并不辩证，同样无

力解决西方哲学所面对认识论基本认

识困惑的根本原因。

　

　　在哲学史上，批判哲学并非自Ｋａｎｔ始。Ｌｏｃｋｅ就把自

己的哲学称为一种批判理论，因为他在自己的哲学中全面

审视了 传 统 知 识 起 源 理 论 的 合 理 性 问 题。然 而，仿 照

Ｌｏｃｋｅ的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引向 Ｈｕｍｅ的怀疑主义（注：
正如前面曾经提到的，遭到西方哲学普遍否定的 Ｈｕｍｅ怀

疑主义，一般常常是指他对“因果论”明确提出否定的问

题）。为了避免重蹈 Ｈｕｍｅ的覆辙，Ｋａｎｔ不像那样用经验

来说明概念，而是一开始就用概念说明经验。Ｋａｎｔ确实达

到了他的目的。因为，能够符合于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表象，

在哲学上，似乎的确存在这样一种必

要，对“批判”语意的曲解进行拨乱反

正。如果一个哲学 体 系 自 诩 为“批

判”的哲 学，就 真 的 被 视 为“批 判 哲

学”不仅属于简单形而上学，而且理

智上无疑是荒唐的。
由于只“取其中道”，没有指出习惯认

识之中 隐 含 的 任 何 逻 辑 不 当，Ｋａｎｔ
的“批判哲学”本质上没有任何“批

判”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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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谁能认为它不是客观的呢？ 相反，努力揭示和澄清习惯认识中逻

辑不当的Ｌｏｃｋｅ，才能够当之无愧于

高举“哲学批判大旗”的哲学家。
理性的本质内涵在于逻辑。因此，对

于前提性概念中任何可能隐含逻辑

不当的漠视、容忍、无动于衷，必然导

致后续推理的无效，乃至陷入进一步

的荒诞之中。

　

　　然而，这也不过是 Ｋａｎｔ的一厢情愿而已。具有先天

必然性的综合判断确实具有统一知觉秩序及其连贯性的能

力。用先天综合判断和知性范畴来约束知觉，这意味着知

觉不仅在内在的直观形式中与时间取得一致，而且在知性

的思维形式中与范畴取得了一致，而这种一致性是无可怀

疑的。
……
但是，Ｋａｎｔ并没有如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已经解决

了知识的必然性问题和知识的起源问题。Ｋａｎｔ没有看到，
就像Ｌｏｃｋｅ不应该根据他自己的理论推论出一个产生感

觉的概念的外部世界一样，他也无权把本体或物自体说成

是产生现象的原因。
由此看来，围绕着 Ｋａｎｔ和一切知识论哲学家的最深

层的思想矛盾，就是如何解决经验知觉的个别的、偶然的性

质同知识所要求的必然的普遍有效性质的矛盾。而这种矛

盾，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至少在 Ｋａｎｔ的哲学中并未得

到彻底的解决。

当然，由于Ｌｏｃｋｅ指出一系列前提性

概念没有真正得到澄清的原因，Ｋａｎｔ
的所谓“批判哲学”只属于“直觉意

义”上一种“似是而非”的推测。尽管

Ｋａｎｔ局限于“主观意识”中的推测的

确不乏深刻与启示之处，但是，由于

包括“先天必然性”等等基本概念属

于人为杜撰、缺乏确定哲学内涵的称

谓，因此，以这些晦涩词汇为基础其

实只是回避矛盾的哲学讨论，不可能

具有任何本质意义。
事实上，这才是 Ｋａｎｔ最终不可能成

功的哲学本原。

　

　　显然，只要从经验论的原则出发，就无法回避这样一个

简单悖论：如果坚持以个别的、偶然的经验去包容普遍的、
绝对的经验的话，则普遍、绝对就成为可知的了，但与此同

时它也失去它的普遍绝对性，仅成为一种经验的片段而已。
这样一来，普遍必然性的存在就将依赖于为它的特殊

的、个别的片段所认识的事实，而特殊的、个别的片段势必

把自我的经验扩展至整个世界，这也就是经验论的知识起

源论的实质。
反过来，如果坚持一普遍的、绝对的经验去包容个别

的、偶然的经验的话，那么普遍必然性的存在固然成为一种

事实，然而由于这种存在超出了经验知觉的范围，则不可知

论就是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

不考虑经验论还是唯理论的是非曲

直，相关陈述存在认识中的大量逻辑

悖论：
经验只可能是个别的，逻辑地从属于希

望探究的“特定”物质对象，讨论“经验

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命题，乃至谈及“普

遍、绝对经验包容个别、偶然经验”的话

题，在逻辑上无疑都是悖谬的；
面对无尽、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物质

世界，没有“绝对和普遍性”可言。人

类需要切实努力的是如何保证科学

语言的无歧义性和不同科学陈述如

何严格逻辑相容的问题。
当然，值得重复指出：从“方法论”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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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Ｋａｎｔ知识起源论的矛盾之所在。Ｋａｎｔ在这里

陷入一种两难局面之中。
度考虑，Ｋａｎｔ之所以最终陷入两难

局面，其概念根本原因在于他完全背

弃了科学的“批判”精神，只不过是过

分平庸的“取其中道”而已。

总之，Ｋａｎｔ的“批判哲学”本质上舍弃了“哲学批判”的武器，无力对“对立”哲学基本理念

的“真伪”做出明晰的界定，充其量只属于“取其中道”和“和稀泥”式，一种“伪批判哲学”的论述

范畴。当然，这个陈述系统不可能解决西方哲学在基本理念上深刻存在的认识困惑。

１７．１．３　源于“概念前提不确定”的“知识起源”争论

理性的全部本质内涵在于逻辑。因此，也仅仅因为逻辑，必然要求任何合理或者有意义的

科学讨论需要首先澄清认识前提；或者说，只有前提理念中真实存在认识困惑真正被理清，才

可能存在后续理性分析的基础和前提；当然，一旦理顺前提概念，认识困惑的解决往往成为水

到渠成的逻辑必然。
在重新回答“何为知识起源”问题以前，需要形成这样一种理性或者符合逻辑的判断：西方

哲学之所以在“知识起源论”上不同理论体系长期对立争论不休，本质上仍然渊源于“概念前

提”缺乏准确认定，从而引起认识上的“逻辑不当”原因。理性必须吻合于逻辑，相反，符合逻辑

的分析又成为维护理性唯一最有效的武器。
需要注意，在以上讨论中，首先就一切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逻辑相容性”原则或者西

方哲学家通常所说“必须天然蕴涵于任何合理陈述之中”的“理性”原则，与另一个“独立”的概

念，即科学共同体中不同研究者“个体”作为具体“思维结构或者大脑”的“认识主体”做出明确

区分。进一步说，一个研究者主体是否“主观拥有”科学研究这样一种“客观需要”的理性思维

能力，涉及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需要做出明确区分。与此同时，以物质世界中不同“特定”部

分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形形色色“具体探索”，它在逻辑上必须仅仅从属于这个“特定”物质对

象。于是，对于一个特定的“知识系统”而言，在论述“该知识系统到底起源于什么”的命题时，
无论是对“唯理论”还是“经验论”的认同者，都需要做这样一种吻合“逻辑一致性”的判断：此处

所说的“经验”只能是抽象的、复合的，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家以一种“纯粹直觉和过分素朴”的

习惯意识所认定，仅仅从属于不同“个别”研究者个体的“具体”经验。当然，两种经验对应于完

全两种不同的逻辑主体，需要做出严格区分。无疑，对于不同研究者个体拥有的不同“个别”经

验，几乎必然包含决定于不同研究者不同“主观意识”的不同“感觉”判断；而作为抽象的、集合

性质的、逻辑上只能隶属于特定物质对象的经验，即使按照西方哲学家习惯于使用一种“大致

想象”的“直观思维”方式，那么，作为那些“可能彼此存在矛盾认识的个别研究”的统计平均，在

所有“矛盾判断必然被中和为零”的同时，最终积淀于“抽象经验”集合之中的，只可能是“表现

同一性特征、并且本质地蕴涵于客观物质对象”自身的基本事实。
显然，无论作自然科学研究还是进行基本的哲学思考，都必须懂得或者努力学会怎样如何

合理地进行“抽象思维”的问题：在必须摈弃许许多多“表象、直觉”判断中必然本质地包容不同

“主观”意识并且因此而不可能具有确定意义的“伪知识”成分的同时，将那些真正隶属于被探

讨特定对象自身并且“客观”存在的东西保留下来。对于某一个表面上相同的概念、称谓，往往

随着它们实际从属的“逻辑主体”不同，实际蕴涵的意义也不再相同；在一个哲学命题或者科学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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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之中，保证被论述对象的“严格同一”成为避免形形色色认识紊乱和逻辑紊乱的一个最基

本前提。
毋庸置疑，研究者期望研究的“物质世界”以及构造能够大致合理表现物质世界的“人”；以

及与其保持严格的逻辑对应，那些仅仅逻辑地隶属于某特定物质对象且用以构造相关知识体

系的“抽象、集合”的经验，与逻辑上只是从属于研究该特定物质对象的不同研究者的“个别、具

体”的经验，它们属于“彼此密切关联，但是又完全不同”的基本概念。进一步说，无论是考虑西

方哲学家所说“谈论物质世界”的科学还是“谈论科学”的哲学，必须在逻辑上做出明晰的前提

性判断：属于“研究对象”本身乃至在探讨“人”自身的时候，那些属于“研究对象”的一切，都必

须视为“客观存在或客观需要”的东西，相应成为具有“某种确定不变内涵”的对象；但是，从个

别研究者的角度考虑，则相应存在“主观能力或者主观体验”以及由于无法对研究者个体做出

限定而出现的“不确定性”问题。如果研究对象自身不确定，那么，针对研究的任何思考将失去

存在意义；相反，除非需要对某一个研究者个体的种种特质做出界定，无需也不能对研究者做

出限制。并且，即使在界定某一个研究者的素质时，仍然需要把那个“被界定研究者”前提性地

确定下来，相应存在与“被界定研究者”不同，研究该“特定”研究者并且通常无需具有“确定性”
意义的“一群”研究者。当然，在这个界定特定研究者的命题中，此时所说的两类研究者原则上

不具可比性。
实际上，对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者”，以及与这两个不同“基本概念”相关的一系列其他不

同概念“逻辑隶属关系”做出前提性的划分，应该只是过分简单、素朴、一目了然甚至不妨说是

原本完全不值得一提的基本认识前提。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恰恰在这样一些本来过分简

单概念的认识以及相关逻辑关系的判断上，西方哲学世界长时间处于前提性的严重紊乱之中。
当然，也可以这样说，一种“删简就繁、无穷剖分、形而上学”的固定思维模式，以及自觉或不自

觉地喜好“将有限知识上升为绝对真理”的不良习惯，使得西方哲学不善于甚至完全不懂得“必

须对知识体系自觉做出限制”的理性意识。这样，无论是西方科学还是西方哲学，几乎从其诞

生之始就无可避免地陷入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曾经深刻揭示“形而上学（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思考方式必然

存在的那种“片面、静止和孤立（Ｐａｒｔ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Ｉｓｏｌａｔｅｄ）”的“琐碎”思维之中。事实上，
正由于前提性基本概念没有得到澄清，没有能够对被描述的“物自体”以及逻辑上属于“物自

体”的知识体系，与如何构造知识体系一种“泛称”意义上的“人”以及逻辑上隶属于“人”的一切

行为做出区分，关于知识起源的“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只可能陷入缺

乏本质意义当然也永远没有结果的无端争论之中。

作为一种“比对”分析，不难发现，当现代自然科学的运动学理念只能建立在“惯性系”上的时候，由于“无

以穷尽惯性系”缺乏真正属于自己、具有确定意义的逻辑主体，人们至今无法赋予这个的前提性概念具有确

切内涵的定义，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同样缺乏一个可信的哲学基础或者理性基础。
当然，如果从纯粹抽象的“形式逻辑”角度考虑，并且对照本书第１５章关于数学基础的分析可知，无论是

对于西方的哲学体系还是主要由西方学者做出开拓性贡献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一个致命或者最终足以导

致认识的彻底紊乱的思维缺陷在于：它们共同违背了式（１５．１．１）所述，必须为一切“理性陈述”严格遵循的“存

在性原则”的基本前提

ｆ（ｘ１，…，ｘｎ）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Ｓ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或者对于重新表述于下的，通过式（１５．３．３）最初引入关于“Ｐ拥有ｂ”与“ｂ属于Ｐ 或者为Ｐ 所拥有”这样两个

不同对象之间“逻辑隶属”关系做出明确认定，一个在不可缺失的逻辑关联词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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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认识，以至于现代数学基础乃至整个现代数学体系实际上陷入“独断论”所引起逻辑悖谬的泥潭之中。
一切合理陈述的“存在性原则”告诉人们：任何一个形式表述或者借助形式表述定义的性质特征，必须逻辑地

隶属于某一个事先存在的特定逻辑主体，相应对形式表述或者性质构造了特定的约束或者有限论域；反过

来，对于任何缺乏特定逻辑主体的“形式表述”或者“性质特征”陈述，如果失却“拥有”它们的逻辑主体，那么只

能逻辑地“从属于”该逻辑主体陈述本身自然失去存在意义，或者成为最终导致逻辑紊乱的“空言性”陈述。
当然，对于“谈论科学”的“哲学论述”而言，在满足任何理性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存在性原则”认识前提

方面不存在任何豁免权，相反，哲学思考理应成为“理性思考”的表率，需要理性地懂得：缺乏特定逻辑主体的

哲学论述没有任何意义，在属于不同逻辑主体的论述之间根本不具“可比较性”，原则上也不允许从属于某一

个“特定命题”的陈述系统之中。与其对应，追寻“缺乏特定逻辑主体约束、具有普遍绝对性”真理的任何哲学

努力，必将毫无例外地导致认识的荒谬。
不难看到，当任何能够称之为“理性陈述”的陈述必须符合逻辑，反之，任何“逻辑不相容”必然“逻辑地”导

致荒谬的时候，逻辑的存在实际上同样可以被视为独立于人们“主观意志”的一种“客观”规律。正因为在对

待科学陈述“存在性原则”共同存在的前提性认识紊乱，西方哲学、现代数学和现代科学同样不以人们的主观

意志为转移，共同陷入前提性的认识悖谬之中。这也是梳理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同时，必须同时直面现代数

学基础和整个西方哲学大量逻辑悖论真实存在的缘故。

１７．１．４　关于“知识起源”的回答

显然，当现代哲学家仅仅凭借一种“直觉、素朴”的意识，几乎不能不指出Ｌｏｃｋｅ的“经验

主义”较之“唯理主义”无疑有着更多的合理性，但是，却因为同时以“不无赞许”的口吻，罗列

“唯理论主义者”对“经验主义”提出许许多多似乎根本无法回答置疑的时候，不能不让人们产

生这样一种大概准确的判断：与２０世纪科学主流社会公然渲染自然科学只可能依赖于“第一

性原理”而存在，这样一种思潮相契合，对于不乏少数的现代哲学家而言，在“形而上学”地崇尚

一个几乎完全空乏的“形而上学”的同时，由于林林总总处于对立之中的西方哲学理论体系的

长期“客观”存在，在他们“杂乱纷繁”的“内心”世界之中，其实也是更为倾向于形形色色“唯心

主义”的①。
因此，对于任何严肃的哲学论述，必须针对本质上归结为“唯心主义”哲学家对于朴素“经

验主义”曾经提出的置疑做出合理解释，并且，必须有效地改变仅仅凭借“哲学信仰自由”这样

一种纯粹属于“自慰、自欺”的托词，以掩饰在若干基本哲学命题上形形色色“认识矛盾、认识对

立”长时间存在的无理状况，重新严肃和认真地探讨和回答“知识起源”的问题，
首先，针对“尽管人们大多承认感觉是知识的可靠来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知识的

唯一来源；除了感觉经验，理性无疑也是人类知识的主要领域”的指责，做出如下解答：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人们需要“理性而诚实”地意识到：无论是西方科学世界所说的哲学还是科学，在他们的理性意识遇到认识的困惑长时

间无法和无力解决的时候，一个逃避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祭起本质上隶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大旗，
自欺地赋予“独断论者”或“约定论者”随意主张的“人为约定”以前提性的合法地位，从而达到规避“逻辑———逻辑检讨”
的本质目的。并且，还需要再次指出，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物质第一性”原则，本质上只是一切合理陈述必须严格

遵循的“逻辑自洽性”原则的逻辑必然。因此，当此处明确指出“唯心主义”在逻辑上必然隐含种种“自欺和无理”的时

候，并不涉及对任何只不过以“神”作为代名词的“无尽未知”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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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任何不同哲学派别实际上都共同承认的基本事实：与“无尽大自然”相比，人类的历史

无疑过分的短暂，当然，绝不因人类的诞生乃至人类的最终消亡大自然也因之存在或消亡。因

此，承认“自存物质世界”的存在，是认识物质世界的“理性意识”前提。
事实上，如果从一切“理性陈述”希望努力遵循的“逻辑思考”的角度出发，在人类需要“认

识和描述”大自然的时候，也必须首先把这个需要认识对象的“独立存在”做出“前提性”的明确

界定。等价地说，局限于“认识物质世界”这个人为构造的“特定”命题之中，必须首先承认“认

识对象”与“认识者”这样两个不同概念的“独立”存在，避免出现诸如“研究包括研究者在内的

整个人类如何影响大自然”这样一种看起来与“绝对真理”似乎更为逼近，然而却在逻辑上必然

导致陷入“循环论述”中的不当命题。也就是说，即使需要探讨“人类活动如何影响大自然”这

个重要命题的时候，此时对于作为研究者的某一个或某一些“人”而言，在逻辑上已经自然地从

该命题中“人类”的抽象称谓中被抽象地“独立”了出来，相应成为与被“研究对象”并列的另一

个“独立存在”的行为主体。显然，仅仅基于“逻辑”即人类引以自豪的“理性”意识，在科学家需

要研究物质世界的时候，必须首先承认“自存”的物质世界是一个独立于研究者“主观”意志的

“客观”实体；同样，在哲学家需要评述科学的时候，哲学家也从科学家的行列之中独立了出来。
当然，人类的全部文明史同样说明这样一种事实：面对无尽的大自然，人类永远也不可能

说出比大自然本身更多的东西。事实上，即使局限于相对于人类整个历史相对短暂、近４００余

年来曾经主要由西方学者做出开拓性贡献的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史，西方科学界所说的一切都

无一例外地渊源于他们做出的科学实验。甚至在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将他的“相对论”命名为“世界图”，
希望相应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并且只能将所有的一切完全归结为他的“直觉和

顿悟”之上的时候，其实，已经彻底抛弃了逻辑。
在探索大自然过程中，形形色色的独立“经验事实”成为智慧人类构造自然科学体系的唯

一基础和源泉。
但是，针对物质世界而构筑的“经验”事实，绝非西方哲学家长期误认的，属于具体研究者

一种“感觉”意义之上、必然相应包容了太多“主观不确定性”，并且在逻辑上只能隶属于研究者

的那种认识。恰恰相反，在论述“知识起源”这个特定命题，或者在探究“关于某一特定物质对

象的知识系统到底渊源于何处”的时候，整个相关论述的“逻辑主体”只能是那个“人类希望描

述”但是却“独立于人类意志”而“客观”存在着的特定物质世界。显然，不能也不允许将作为

“被研究对象”的自存物质世界和作为“研究者”的人混淆。因此，在必须将“知识系统”及其相

关“经验基础”逻辑地归属于为被描述的物质对象同时，为了保证反映“物质对象”的“认识系

统”的必须具备的“客观性”前提，对于任何一个“理智”的研究者而言，必然懂得需要努力将那

些逻辑上只能隶属于不同研究者“个体”的不同“具体”感觉，从仅仅逻辑地属于特定物质对象、
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经验集合”中认真剔除出去，从而保证“经验事实”所必需的“客观性”基

础和它的“有效存在”意义。并且，在仅仅论述逻辑地隶属于某一个特定“物质对象”的知识系

统以及评价这个知识系统“真伪、优劣”的时候，对于任何一个“理智”的研究者而言，他绝对“不

会”在意或者实际上也“不允许”论及与该命题没有任何逻辑关联，涉及到“关于研究者的行为

及其相关评价”的另一个独立命题。
但是，让人们完全难以置信的事实是：在这样一个本来只是“十分简单”但是必须首先做出

“逻辑界定”的前提性认识上，崇尚“逻辑”的西方哲学却出现了前提认识的逻辑紊乱，一个简

单、素朴、自然的问题被西方哲学世界人为地变得无比复杂起来。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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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对于西方哲学喜好谈论的“理性”，在本质上属于另一个完全不同层面上的问

题。当西方哲学合理地将“理性”归结为“逻辑”的同时，它明确告诉人们：尽管人类无法穷尽物

质世界的真实，但是，科学陈述必须吻合于逻辑，或者说，任何能够称之为“合理陈述”的陈述必

须严格满足“无矛盾性”的基本要求。顾名思义，任何细微矛盾的存在，都必然逻辑地隐含着某

种“自否定”结构的存在。正因为此，西方哲学曾经做出“承认和容忍矛盾，必然逻辑地意味着

人类的理性自毁”这个尽管简单但是极其重要的理性判断。然而，当西方哲学和西方科学世界

面对太多矛盾无法解决的真实存在，以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家只能附和科学世界，以一种“羞羞

答答”的方式提出“或许允许矛盾存在”的时候，哲学已经不再“谈论科学”的理性判断系统，而

蜕变为“掩饰科学无理性”的工具。
在人类认识大自然的逐步深化认识历程之中，难免会出现形形色色暂时“认识不足、不当

乃至错误”的问题。但是，只要坚持理性，并且勇于进行诚实的科学批判和严肃的自我批判，那

么，理性总将战胜愚昧。
其次，针对“经验论由因果关系的经验性得出否定知识必然性的结论，全盘否定唯理论对

知识必然性的论证也未免过分”以及“经验论由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出发得出知识相对性的结

论，也与自己理论的初衷背离”的指责，同样不难做出答复：
姑且不讨论“因果关系”这个得到目前科学世界普遍认同的概念是否恰当的问题（这个命

题留待后续部分讨论），对于此处针对“经验论”所作的指责，人们仍然不难看到该指责在“逻辑

关联”上隐含的认识紊乱；以及由于一种习惯性的形而上学思考方式，责难者无法理解任何合

理的知识系统在“相对性和必然性”上显示的辩证统一特征，以及这种辩证统一形式特征根本

决定于“自存”物质世界自身复杂性的“客观性”基础。
首先，知识系统的必然性，本质上是就某一个陈述体系“内部”必须具有的“确定意义”而言

的。进一步说，就一个科学命题而言，任何诚实的科学陈述应该给予一种意义明确的回答，不

能含糊其词。（当然，一个研究者个体如果坦言目前尚无能力或者无兴趣于某一个特定科学命

题，这同样属于意义明确的回答，该研究者已经自动退出探讨相关命题的行列。）因此，除了与

论述对象之间保持严格的逻辑一致性，并且还需要与科学陈述中的其他陈述系统处于严格逻

辑相容之中以外，对于“唯理论者”所憧憬的理性知识必须具备的“必然性”性质，本质上无非可

以合理地视为对“科学概念、陈述语言”必须具有的“同一性或无歧义性”相应做出明确而严格

的限制。这样，从科学陈述必须具备“明晰”意义上讲，甚至在自然科学中往往使用“概率性语

言”的方式讨论和回答问题的时候，仍然没有违背此处所提的“确定性”要求，因为它明确告诉

人们就是“需要”或者“只能”提供的概率。但是，任何类似于“相对论”中关于“时空观革命”的

主张，本质上隶属于“概念革命”或者“语言革命”的范畴，由于概念已经不具“确定性”意义，相

关的全部陈述也自然失却“唯理论者”合理希望知识应该具有的“必然性”意义。如出一辙，对

于２０世纪“量子力学”的构建者们，当他们希望“形式地”复现相关“经验事实”所反映的某些物

理真实，但是又同时意识到认识基础中真实存在的前提性悖论，而不得不公然提出“修改物理

学概念的内涵”的时候，由于科学陈述语言自身已经失却“确定性”意义，当然，整个量子力学必

然失去了科学陈述必须具有的“确定性”意义，并且还失去必须依赖不变概念才可能存在的“可

解释性”意义，在只能凭借纯粹“自欺”的“第一性原理”而存在的同时，充其量只能像 Ｈｅｉｓｅｎ
ｂｅｒｇ诚实指出的那样，蜕化为仅仅用以“简单复现”实验数据，一种“形而上学”的“实验数据”
系统。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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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需要被严格限制于“有限论域”的逻辑前提下，能够与“唯理论者”所提出知识“必

然性”主张基本一致，能够为一切合理化陈述系统满足的“相容性、独立性和完备性”的要求，绝

对不允许被曲解为一种潜意识中的“绝对”真理性。其实，对任何合理科学陈述系统理应具有

的“相容性、独立性和完备性”特征，虽然历史上大概为所谓“公理化体系”创造者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最

先明确提出，但是，作为一个本质上严重摧残“理性和逻辑”的“独断论”者，Ｈｉｌｂｅｒｔ根本不懂得

这些看起来冠冕堂皇的“理性主张”必须依赖科学陈述“有限论域”存在而存在。事实上，Ｈｉｌ
ｂｅｒｔ所提出的“公理化思想”体系，只不过是将任何形式的“无理认定”借助“公理化”的称谓而

伪装起来的现代“独断论”主张。正因为此，当现代数学体系把某一个“随意认定”作为构造陈

述系统的全部基础的时候，这个陈述系统必然自始至终隐含着渊源于“初始‘独断论’无理认

定”中的逻辑悖论。而且，即使允许只局限于依据“独断论”所构造陈述体系的“内”部，根据逻

辑且仅仅根据逻辑，Ｈｉｌｂｅｒｔ所说的“相容性、独立性和完备性”同样是虚妄和根本不可能实现

的。如若不然，那个被用作构造整个陈述系统基础的最初“公理化假设”就绝对不允许是类似

于“桌子、椅子、啤酒瓶”那样的“独断论”随意认定，而必须是首先符合“理性和逻辑”的。逻辑

永远不能说出比逻辑前提更多的东西。以“独断论”无理假设为基础的所谓推理没有任何逻辑

可言，而且即使相信后续的某一个局部推理过程能局部地符合逻辑，但是依然不可能改变“独

断论”假设蕴涵的无理前提。
事实上，如果从单纯“形式逻辑”的角度考虑，任何一个合理陈述必须满足的“相容性、独立

性和完备性”要求，只能与任何合理陈述系统必然存在的“有限论域”一起共同构造了一个“辩

证统一、相依相存”的整体。没有“有限论域”的逻辑前提和限制，就不可能保证相关陈述满足

“相容性、独立性和完备性”的要求，最终只能陷入与其背道而驰的“逻辑紊乱”之中；相反，正由

于依赖“有限论域”约束，陈述系统才不只是仅仅逻辑地隶属于某一个“特定”陈述对象，而且还

因此能够与形形色色的陈述系统保持逻辑相容。因此，“经验论者”所提出的“应该如何理解知

识体系确定性和相对性矛盾”的责难，恰恰说明责难者自身“形而上学”的认识偏见，不懂得一

切合理知识体系内蕴“确定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
此外，如果从知识体系所描述物质世界的“客观真实”考虑，一切合理陈述系统同样被“物

质地”决定了只可能拥有“确定性和相对性”这样一种“对立统一”的本质特征。人们必须诚实

地承认：人类面对的物质世界是一个“充满差异、十分复杂并且原则上不允许被分割”的统一整

体；并且，当人们希望对物质世界中的某一个“局部真实”构造一个与其对应的陈述系统的时

候，人们还需要理性地承认这个局部域的物质真实作为整个物质世界的一个缩影，仍然本质蕴

涵“充满差异、过分复杂并且原则上不允许分割”的基本特征。因此，在针对某一个“特定”物质

对象，相应构造一个“局部化”的“合理”陈述系统，或者企图揭示该“有限物理实在”自身内蕴的

某种“抽象同一性”特征的时候，人们必须懂得如何自觉地形成这样一种“理性”的意识判断：
一方面，由于物质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和差异，乃至与该物质对象以外其他物质真实之间真

实存在的影响，人们只可能对蕴涵于该物质对象的某一个“局部”真实，或者对在“特定”命题之

中该物质对象起“主要影响”的那个“特定部分”做出合理描述，并且，仅仅对这个被人们“抽象”
出来的“特定部分”而言，相关描述被赋予了“确定性”意义；但是，在另一方面，人们必须始终形

成一种“自觉”意识，由于这个被“抽象”出来的物理实在始终差异于希望认识和描述的“物质对

象”整体，当然，这个合理的描述仍然只可能具有“相对性”意义。
显然，在人类希望描述“自存、无尽、充满复杂性”物质世界中某一个特定“物质对象”的时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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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对于任何一个能够称得上是“合理”的知识系统，它只可能逻辑地隶属于该陈述系统所描述

的那个“理想化”物质对象；或者说，对于特定物质对象所作“理想化”的前提认定，成为构造“恰

当形式表述系统”的唯一物质基础。并且，根据一切“合理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存在性”基本

原则，还需要懂得：“理想化”物质对象的“前提存在”是整个形式系统得以存在的基础，而形式

系统自然成为该“理想化”物质对象“客观”存在的逻辑必然，不允许将两者所具有不同的逻辑

依存关系加以混淆。因此，对于此处所述针对特定物质对象所作“理想化”前提认定与 Ｈｉｌｂｅｒｔ
提出的“公理化假设”这样两个看似相仿然而存在本质差异的概念，人们必须做出严格区分。

Ｈｉｌｂｅｒｔ在他的“公理化”体系中所提出的“公理化”假设，属于纯粹“独断论”意义上容忍任

何“主观随意认定”的思想范畴。实际上，当２０世纪初的数学世界面对“集合论悖论”引起整个

现代数学“基础”的动摇，并且长期处于认识困惑之中而无力解决的时候，Ｈｉｌｂｅｒｔ之所以提出

“桌子、椅子、啤酒瓶都可以被视为几何学的点、线、面”这样一种“独断论”的主张，并不是 Ｈｉｌ
ｂｅｒｔ不知道这个前提认定的完全无理，相反，Ｈｉｌｂｅｒｔ正期待通过这个现代“指鹿为马”的“显然

无理”认定告诉人们：“只要人们真的乐意，任何‘随意主观认定’都是合理和允许的，只要将其

称之为‘公理化’假设就可以了。于是，根据这样的‘独断论’主张，尽管数学基础真实存在逻辑

悖论，但是没有任何可怕之处，只要将其称之为‘公理化’假设就可以了，根本无需在意这个‘公

理化假设’的逻辑前提是否真实和合理的问题。”无疑，对于 Ｈｉｌｂｅｒｔ的公理化体系，彻底否定

了知识系统的物质基础，整个思想基础隶属于“主观随意性”的范畴，而且，不只是“约定论”的

还是强烈“独断论”意义的纯粹主观认定。
但是，此处针对物质对象做出“理想化”的前提认定本质上仍然属于“客观认定”的范畴。如

果从“主观意识”的角度考虑，只不过表现为研究者的一种“被迫”行为：因为不可能描述物质对象

的“绝对”真实，只能被迫舍弃物质对象中那些“影响较小却真实存在”的次要部分。这样，尽管任

何“理想化”认定必然包容“主观意志”的成分在内，但是，这样一种被迫“舍弃次要”部分的“主观”
行为，它的合理性仍然根本依赖“自存”物质对象自身的“客观”真实。并且，也仅仅于此，对于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经指出“实际上并不真实存在的”经验证实，才可能相应提供了“合理存在”的基础①。
总之，不仅仅决定于“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还根本依赖自存“物质世界”自身客观存在的复杂

性，对于任何一个“合理”的知识系统，必然是“必然性和相对性”处于辩证统一之中的陈述系统。

１７．１．５　某西方哲学家的“哲学澄清”及其简单评述

以上针对近代西方哲学中“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初步分析和探讨，大体是以中国出

版的哲学著述［２］为基本素材进行的讨论。毋庸置疑，一个自然科学研究者存在所读哲学著述

相当有限的限制。但是，在结束整个“知识起源伦”的讨论以前，觉得仍然值得介绍一位“以为

东方哲学根本不值一提”的西方哲学史家，为了避免人们对浩大的西方哲学可能产生误会，在

谈及这两个基本体系所作的总结性陈述，相应作简单点评［８］。

　　近代哲学按照它们以理性（Ｒａｔｉｏ）或经验 １．如果因为“肯定知识的标准是理性而不是启示

或权威。从这个意义来看，一切近代哲学体系都是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与“检验真理”命题相关的探讨，除了后面作进一步分析讨论以外，注意本书节９．５．２题为“自然科学研究真理标准的重

新探讨”中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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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知识的源泉或准则被划分为唯理主义和经验

主义。为了避免误会，必须强调以下数点：
（１）所谓唯理主义可以指这种态度，它肯

定知识的标准是理性而不是启示或权威。
从这个意义来看，一切近代哲学体系都是

唯理主义的；其实由于这一特征，我们才把它们

划归近代哲学体系。
诚然有这种世界观，它们不在理智中，而在

感情、信仰或直觉中寻求真理的源泉；不过这种

信仰哲学或感情哲学也努力控制理论，证明它

们把握真理的方法和信仰是合乎理性的。

唯理主义的”，并且还“确实由于这一特征”，以至于

得到“我们才把它们划归近代哲学体系”，从而达到

最终全部肯定西方哲学乃至进而肯定全部现代自

然科学的结论，那么，由于没有对“理性”的前提界

定，整个推论不具意义。
此外，当大部分西方哲学著述认同理性本质归结

为逻辑的时候，西方哲学大量对立理论体系的存

在，将整个近代哲学体系归于“唯理主义”范畴显然

缺失公允。
并且，一切合理陈述必须满足以逻辑相容性为本

质内涵的理性原则，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唯

理主义；

２．任何凭借感情、信仰和直觉构造真理系统的企

图必然陷入逻辑不相容之中。当然，这正是现代自

然科学最终抛弃逻辑和理性的根本原因。

　

　　（２）所谓唯理主义可以指这种观点，它认为

真正的知识由全称和必然的判断所组成，思维

的目的是制定真理的体系，其中各种命题在逻

辑上相互有联系。
这是关于知识的数学式概念，几乎所有的

新思想都视之为理想。无论他们是否相信这种

理想是能实现的，他们只承认合乎数学模型的

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

１．知识的“全称和必然的判断”只可能依赖“有限论

域”的前提存在而存在。显然，著者混淆了“概念同一

性”和“知识有限性”两个彼此关联又不同的理念。至

于提出“思维的目的是制定真理的体系”无论在哲学

和逻辑上都是荒诞的，无对象的思维永远是“空”。

２．显然，该著者并不真懂数学，属于形而上学范畴

的幼稚猜想。一般而言，现代数学必须使用形式语

言；但使用形式语言的并不总是数学，必须吻合于

逻辑。因此，并不是所有真正知识必须使用数学表

述，同时更不是使用形式语言的就是数学。

　

　　（３）还有关于知识的起源问题，近代哲学

有不同的答案：
第一，真正的知识不能来源于感官知觉或

经验，而必然在思想或者理性中有其基础。真

理是理性天然所有或理性所固有的，那就是天

赋、与生俱来或先验的真理。确实的真理始于

思想本身。这种观点虽然有些人愿意定名为直

觉主义或者先验论，也被称为唯理主义。
其次，没有与生俱来的真理，一切知识都发

源于感官知觉或经验，因此，所谓必然的命题根

本不是必然或者绝对确实的，只能给人以或然

的知 识。这 种 观 点 被 称 为 经 验 主 义 或 感 觉

主义。

１．指出“真正知识不能源于感官知觉”时，其合理

性在于感觉中隐含并不属于知识对象“客观”存在，
而体现认识者“主观”意识的“伪”判断。因此，与

“真理是理性天然固有，就是天赋、与生俱来或先验

的真理”本质上处于自否定之中。
逻辑不能告诉比前提任何更多东西，依赖“客观前

提”的逻辑对“信仰、感情”隐含的独立事实构成否

定。而且，关于“物”的理性思考，其本质内涵就在

于如何揭示物自身的“客观”蕴涵，消除“主观意识”
中的“伪”。
至于鼓吹“天才”论，本质上是对前面所说“肯定知

识的标准是理性而不是启示或权威”的彻底违背。

２．描述“自存”物质世界时，必须“理性”地懂得：
“抽象、集合”意义的经验对“主观感觉”中的“不确

定性”构成否定，它只能逻辑地隶属于被描述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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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对象。由于概念错乱和逻辑紊乱，西方哲学只能

长期处于无意义的争论不休之中。

　

　　经验主义者会承认第一种和第二种意义的

唯理主义，认为只有绝对确实的知识是真知识，
同时否认有获得真实知识的可能性，除非在数

学中或许有这种可能。

真知识理应具备“绝对、确实”的优秀品质，根本决

定于对物质对象所作“理想化”认定而获得的“确定

性”意义，以及这种认定必须蕴涵的“客观性”基础。
对于习惯于形而上学“简单思维”的西方哲学，几乎

难以理解理想化认定中“主观意志”和“客观真实”
的辩证统一。
当然，在上述意义上，获取隶属于确定“有限论域”
中的“真知”是可能的。
同样不能将数学作为“形而上学”对待。除了希望

描述的特定几何对象，数学自身没有独立内涵。数

学的灵魂在于且仅在于保证推理的严格逻辑相

容。对于被 Ｈｉｌｂｅｒｔ称为“公理化体系”的所谓数

学，由于容忍、纵容“独断论”的随意约定，已经对逻

辑，对数学精神，构成彻底否定。

　

　　 如果经验主义者指经验世界是哲学的对

象，哲学必须解释经验世界，那么，一切近代哲

学都是经验主义的。如果经验主义指没有经验

就不能有知识，纯粹思想或绝对脱离感官知觉

的思想是不可能的，那么，近代哲学又大部分是

经验主义的。

西方哲学在无力处理它们面对的太多逻辑悖论和

认识困惑的同时，却习惯于一种“好高骛远”和“过

分幼稚”的自我欣赏，奢谈“如何解释世界”这样一

种人类或许永远无法企及的命题。

任何一个现代人都应该诚实地承认西方科学世界对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构建曾经做出的

历史性贡献。但是，对于西方科学世界而言，他们同样需要以一种诚实的态度对待科学和对待

自己，需要承认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其实仍然本原地来自西方科学世界所擅长的科学实验，
需要承认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乃至西方哲学体系之中大量矛盾陈述的客观存在，需要承认默认

矛盾本身就是对理性的背弃，同样是对天才论的根本否定。事实上，需要再次指出：在认识和

希望描述“自存”物质世界的时候，之所以必须重新明确树立“物质第一性”的原则，它绝对不是一

种哲学信仰，而只是因为这个科学原则在本质上只是一切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逻辑自洽

性”原则的逻辑必然，并且，也仅仅于此，西方哲学和现代自然科学体系才可能重归理性和逻辑。

１７．１Ａ　关于“批判哲学”的“哲学批判”附记

作为补记，或许首先值得指出书写本书时这样一种“历史”的真实：初稿针对Ｋａｎｔ“批判哲学”所作的哲学

批判，本来只有不到一页纸的篇幅。这是因为既然人们已经正确指出方法论上的“取其中道”本质，承认由于

并没有真正解决“认识论”命题中的认识困惑最终只是“陷入两难局面”的结果，如果再认识到 Ｋａｎｔ的论述往

往采取凭借众多至今无法准确定义的词语进行“空论证”的基本特征，那么，任何缺乏准确定义的概念基础上

的论述本质上不可能真正逾越“空言性陈述”的范畴。反过来说，如果能够对“经验论者”以及“唯理论者”在最

基本的“认识论”哲学命题所持有明确、彼此对立的观点真正做出澄清，那么，任何针对“取其中道”的无意义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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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的评述似乎也就“自然地”失去了意义。但是，这种不加分析的“自然”否定，难免存在某种“独断论”的嫌

疑。此外，Ｋａｎｔ的论述在哲学世界至今都具有重大影响，这说明仍然有一种必要，以“逻辑自洽性”作为理性

判断的唯一准绳，重新对Ｋａｎｔ的主要相关论述进行较为仔细的分析和讨论。
当然，一个重要的事实还在于：在哲学论述和哲学批判上，凭借杜撰种种“晦涩难解”的词语，却无力对经

典理论中“前提性对立理念的是非曲直”做出明晰确定的肯否判断，一种称之为“取其中道”但是本质上无异

于“自慰、自蒙、自欺”的思维模式并不仅仅属于 Ｋａｎｔ一个人。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一个采取完全相同的论

证方式，但是影响相对更大、相应也更富“蒙蔽性”的理论体系则非 Ｈｅｇｅｌ的“辩证法”莫属。从哲学本原考虑，

Ｈｅｇｅｌ的辩证法仍然本质地隶属于思维“片面、静止、绝对”的形而上学范畴，把根本决定于客观世界自身的

“复杂性、相生相克、互为依存”的本质特征，一个本应“生动活泼、充满变化”的“辩证统一”思辨方式，异化为形

而上学的、僵化的简单固定思维模式。事实上，尽管 Ｈｅｇｅｌ希望修正、完善经典理论，改变西方哲学的矛盾状

况，但是由于缺乏符合于“逻辑———理性”的准确判断能力，无力对不同相关理念的正误、是非做出明晰判断，
他的能力不可能获得真正成功。当然，这才是“认识论”一系列基本认识问题中的严重分歧和对立，整个西方

哲学世界至今莫衷一是的根本原因。
对于经历了两千余年不断变迁和处于拓展之中的整个西方哲学而言，一个极其不容易的重大贡献在于：

它们之中的几乎任何一个哲学流派，都能无争议地将“理性”和“逻辑”构成明确的关联，承认逻辑本质上就是

理性的同义词。其实，任何人企图进行任何一个能够称之为“理性思考”的思考的时候，是否符合理性的问题

同样只可能归结为是否符合逻辑的问题。因为“逻辑———理性”“无处不在”地影响和控制着具有“理性思维

本性”的人类的整个思考。
不难看到，在如何对待“逻辑———理性”的认识和态度上，不同人之间的根本差别只在于：
其中，对于任何一个“诚实其实算得上真正聪明”的研究者，他必然将符合逻辑的思考“贯彻始终”于思考

问题的整个过程，致力于“揭示”认识体系中任何认识矛盾的真实存在，或者严肃地“正视”某些人所共知、但

是暂时尚无力解决的逻辑悖论，甚至在确信自己仍然无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始终以一个追求真理者必需

的坦荡和诚实，明确“告示人们”以待后人努力解决；
但是，另一些“自恃聪明然而实质纯粹自欺”的研究者，在他们面对认识的某些暂时困惑时，则对“逻辑和

理性”采取了一种纯粹“实用主义”的立场，采取部分使用“逻辑”和部分使用“约定论”乃至“独断论”一种齐头

并进的方法，简单之处要求人们严格使用逻辑、乃至还要求“自存”物质世界必须“逻辑”地服从他们提出的普

遍真理，而一旦遇到复杂难解之处，则鼓吹“第一性原理”和凭借“宗教情结”否定逻辑，否定科学陈述必需的

可解释性原则，回避、漠视和掩饰矛盾的真实存在。
事实上，Ｋａｎｔ的批判哲学为什么会有吸引人的地方，同样在于在他的论证之中往往无意识地巧妙使用了

逻辑。如果撇去那些杜撰出来的虚幻语词被用作“推论基础”前提认识不当的问题，那么，在Ｋａｎｔ具体论证过

程之中的论述，仍然不乏一种“直觉意识”上对“理性和逻辑”深刻追求中显示的非凡睿智。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Ｋａｎｔ能够指出“逻辑并不能告诉人们任何实在”这样一种极其深刻而精辟的论断，对于现代的整个科学研

究仍然具有重大的哲学指导意义。事实上，即使不考虑“相对论”以及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悖谬，也不考虑允许

不断改变科学概念内涵的完全无理，但是，人们起码需要理智地懂得：根据逻辑，永远也不可能推导比这些简

单数学表述自身更多的“独立”事实。
因此，科学研究中对待“理性———逻辑”的严肃性，本质上必然与研究者“是否真正诚实”这样一种道德素

质密切相关，而且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认识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甚至是完全麻木和无意识的。正

因为此，值得重复被称为“近代经验论之父”的Ｊ．Ｌｏｃｋｅ，他在哲学研究上所提出的一种“方法论”上的基本理

念：“在有可能处理大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考察我们的工具，也就是我们的概念。”显然，Ｌｏｃｋｅ倡导的哲学

才是真正的批判哲学。任何对概念前提认识不当的容忍都属于“自欺”，那种凭借“哲学信仰自由”、无视甚至

掩饰基本哲学理念认识紊乱的长期存在，同样是对西方哲学所崇尚“理性信仰”的根本背离。
事实上，在错误认识前提上的任何“理性分析”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性，必须诚实、严肃地正视和致力于解

决前提认识中一切可能存在的认识不当。建立在错误前提之上的陈述系统，不仅仅自始至终充满逻辑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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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由于逻辑前提的悖谬本质上已经失去任何需要严肃批判的价值。当然，正如前面针对现代数学基础以

及相关知识所作分析时看到的那样，这同样是只能建立在“独断论”上现代微分几何自始至终充满悖谬，并且

本质上同样不值得认真批判的根本原因。根据基本为科学世界接受的Ｐｏｐｐｅｒ“证伪”学说，任何“个别”矛盾

的存在，都足以对整个论述系统构成“完全”否定，更何况逻辑前提自身已经处于悖谬之中呢？

１７．２　实在与概念———知识对象论的检讨

西方哲学家在一种潜意识之中，往往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自视、自诩、自认为圣贤或者先

知、先觉，当然也几乎必然以为哲学应该无所不包，从而出现“科学”与“心理学”乃至“神学”相

混的状况。其实，正是西方哲学家过分自信的绝对化思考必然隐含的天真和幼稚，使得西方哲

学尽管能够充分使用“剖析的工具”深刻地剖析物质世界不同性质特征的同时，却不能剖析他

们自己所使用的“剖析工具”本身，在个别基元概念的认识乃至思维体系的整体判断上，陷入由

于简单形而上学造成的形形色色认识悖论之中。因此，西方哲学不少的研究者实际已经默认

“科学谈论物质世界，而哲学谈论科学”这个合理界定，但是，仍然需要以格外明晰的方式声言，
此处的所有讨论仅仅严格限制在自然科学领域，即只讨论如何认识或者描述人类所面对的物

质世界的问题。
公正地说，西方哲学一旦真正涉及“知识对象论”命题的时候，其所有的讨论仍然重新本质

地回归到“自然科学”或者“谈论自然科学”的确定论域之中，之所以对哲学研究对象再次做出

前提性界定，本质上仍然渊源于西方哲学一直不知道到底怎样认定那个需要认识或者需要描

述的物质世界而已。
按照我们已经使用的讨论问题的习惯，对于西方哲学世界也不得不自认尚无力解决的“知

识对象论”的基本问题，仍然需要首先看一看它们到底是如何阐述这个特定命题的。
“有关知识起源问题的讨论，换一个角度看，即是知识对象应如何理解和确定的问题。但

凡谈到知识，通常总假定有所谓知识对象之存在。然而，这个被称为知识对象的存在究竟是什

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知识的对象及其性质？如果说，知识起源的理论是从形式的方面探讨

知识的主体和主观作用的话，那么，知识对象的理论就是从内容的方面揭示知识客体的性质及

其与主体的关系。
一般而言，坚持以独立于主体之客观存在，即主体意识之外的事物作为知识对象的实在

论；否认有所谓独立于主体的外部事物之存在的，强调以主观的意识或观念作为知识的对象的

观念论；以及尝试协调实在论和观念论的对立，主张以体现主观与客观统一之现象为知识对象

的现象论，是哲学上的三种基本的知识对象理论。”

在具体探讨西方哲学所述“实在论、观念论、现象论”这样三种知识对象理论以前，不得不首先对这一段

引出知识对象理论的不长叙述作简单澄清，纠正其中明显存在个别概念的认识不当或隐含逻辑紊乱的问题。
或者说，当引文提出“知识起源的理论是从形式的方面探讨知识的主体和主观作用的话，那么，知识对象的理

论就是从内容的方面揭示知识客体的性质及其与主体的关系”的时候，必须首先对其中述及的“形式和内容”
以及“主体和客体”这样两组不同概念做出较为严格的前提性界定。

在谈及关于某一个“未知对象（这样说只是为了与此处尚未最终定论的‘知识对象论’保持一致）”以及表

现该特定对象的恰当“知识系统”的时候，通常还会涉及到如何发现特定对象以及建立相关知识系统的构造

者。当然，无论知识系统的“实际对象”如何，只要该知识系统能够与其所描述的特定对象保持一致，那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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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总可以说这个知识系统应该是“合理”的，或者也可以说成是“客观”的。因此，对于一个知识系统而言，无论

就其真实表述的“具体内容”还是实际采用的“描述形式”而言，它们只能是同一事物中的两个彼此关联、不可

分割、互为统一的方面，只要这个知识系统能够与其希望描述的“对象（尽管尚未定论）”一致，该知识系统的内容

和形式同时获得了“合理性”以及一种大体一致的“客观性”。因此，何以能够将“知识起源的理论”断言为“是从

形式的方面探讨知识”，并且，还将其进一步归结为一种“主体（研究者）和主观作用”的范畴，与此同时，则将“知

识对象的理论”称之为“就是从内容的方面揭示知识客体的性质及其与主体的关系”呢？因此，无论这种划分属

于西方哲学本身，还是引用者的一种创造和发展，均属于无实在内涵的形而上学简单思辨的范畴。
此外，在谈及“自然科学体系”或者此处希望探讨的“知识对象论”的时候，必然会逻辑地涉及某一个理论

体系和知识系统前提存在。一般而言，该理论体系可以使用形式语言也可以不使用形式语言加以构造。但

是，对于已经为该理论体系所描述和界定的“特定对象”而言，如果允许暂时借用西方哲学中“知觉对象（Ｐｅｒ
ｃｅｐｔｓ）”这样一种完全不准确的形而上学称谓，这因为隶属于特定“物质对象”从而必须被赋予“客观性基础”
的知识系统，必然与仅仅逻辑地从属于特定研究者，相应包含太多属于“主观意识”范畴的“不确定性”的知觉

完全不同，那么，在“知觉对象”与“知识系统的特定对象”之间只存在如下所示的逻辑关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ｓ
Ａ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ｙｓｔｅｍ
　 ～
Ｉｔｓｏｂｊ

烅
烄

烆 ｅｃｔｓ
也就是说，在论述“知识对象论”的时候，完全不会涉及任何关于“人 ——— 知识系统构建者”另一个彼此不同

的独立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此处所有陈述都属于“客观性”分析范畴，与构造知识系统的人以及不同人的

不同“主观意识”完全无关。当然，也正依赖这样一种必需的仅仅决定于“知识对象”的“客观性”基础，关于“知

识对象论”的任何分析才可能具有价值和意义。
未来分析进一步说明，正是在一系列最基本哲学概念的“逻辑划分”、“逻辑关联”和“逻辑判断”上面，西方

哲学体系存在大量的逻辑紊乱，以至于希腊文明尽管推崇“追求真理”的理性探索精神，但是，恰恰渊源于对

真理认识的绝对化，许许多多的前提性理念处于悖论之中。这样，两千多年以来的西方哲学体系根深蒂固地

隐含着形形色色逻辑悖论的同时，使得西方哲学一方面由于形而上学而表现得过分繁杂，另一方面同样由于

形而上学的简单思考不可能从逻辑悖论中得以自拔。

１７．２．１　西方哲学中的“实在论”以及相关逻辑悖论置疑

西方哲学词典指出：实在论（Ｒｅａｌｉｓｍ）属于一种“家族相似（Ｆａｍｉｌｙｒｅ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观点，但

是，不同种类实在论的“共同要旨”在于指认种种对象与属性的“客观”存在。
哲学家们通常指出：实在论的问题在西方哲学中具有“核心”地位，但是至今仍然存在许许

多多没有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正因为此，为了进行有效比对，发现和寻找西方哲学相关陈述中

隐含的认识悖论或者思维矛盾点，进而能够由此做出较为合理和准确的判断，在介绍相关引文

时，仍然大致采取“夹叙夹议”的方式①。

　　实在论所谓的实在（Ｒｅａｌｉｔｙ），是指事物本

身的真实存在性。它要探讨的问题是，事物本

需要注意：此处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而又“彼此

独立”的命题：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① 值得提醒人们注意：当２０世纪的量子力学面对太多矛盾，以至于甚至无法回答该理论体系所描述的物质对象究竟是什

么的时候，由于哲学上至今无法回答“到底何为物质或者实在”的问题，它恰恰成为挽救量子力学一种纯粹心理上的麻

醉剂。当然，也正因为涉及“存在为何物”的问题不仅仅直接与哲学相关，而且还影响到２０世纪理论物理学的存在基

础，同样需要认真对待这一哲学领域中的基本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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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究竟是怎样的？人们应该怎样看待事物的真

实性质？等等。
什么是真实存在（Ｗｈａｔ）？

如果存在事物本身的实在，怎样对实在做出界定

乃至人如何对实在进行描述（Ｈｏｗ）？

这些基本问题将贯串于“知识对象论”讨论的始终。

　

　　换句话说，实在论坚持人们不应该把事物

仅仅看作是现象。由于现象只与主体看待事物

的方式有关，因此，在实在论那里，
实在就被看作是独立于主体或主体知觉而

存在的东西；
实在不能由现象所决定；
实在永远超出我们从现象出发所做的一切

探究努力的范围。

事物不同于事物所表现的现象是简单的基本事

实，但“现象”只能逻辑地从属于事物客体，相应独

立于认识事物的主体①。
这样，如果承认“现象只与主体看待事物方式有

关”，则自然对“实在被看作独立于主体或主体知觉

的东西”形成否定，处于悖论之中；
但是，如果将“抽象”意义的观察者当做具体的映

射，并且在承认“现象是显现自身的东西”的同时，
现象就是实在的“像”，那么，在此特定情况下，实在

与现象不过是“同一化”事物两种“不同陈述”方式；
进一步讲，一旦承认“实在和现象”间必需的逻辑一

致性，必然意味着“实在”独立于认识主体而存在。
而且，在探索知识对象的客体是否真实存在的时

候，与具体的认识主体属于完全不同的概念。问题

在于：知识系统的有限表现能力和物质世界自身

的复杂性，使得知识对象的实在与物质世界的实

在这样两种实在之间“客观”地存在永恒差异。
当然，不能简单推断：实在不能由现象所决定。

　

　　那么，究竟什么是实在？有关实在的性质

问题，哲学家们提出了哪些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应该怎样对这些理论和观点作基本分析和评

价？这些已成为极为复杂的哲学问题。

注意做出严格区分：到底是以上叙述的“客观存在

或事实”过分复杂，还是由于西方哲学家“主观思

维”或“概念判断”中的逻辑紊乱，才使得问题人为

地变得复杂起来？

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评述科学研究的“哲学”研究，在判断命题和论述真伪或者是否符

合理性的时候，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认识前提在于：必须首先对命题、概念的“逻辑主体”做出

前提性的确认。任何一个陈述，包括性质、概念、命题等等，如果缺失确定“逻辑主体”的前提，
那么，所有的性质、概念和命题自身自然流于空乏，而不具有任何本质存在意义。与此同时，对

于隶属于不同逻辑主体的性质、概念、命题，它们在本质上不具可比性。
因此，在探讨“知识对象论”并且根本不去关注某特定“研究者”如何构造知识系统的具体

工作以及对这种工作予以评价的时候，必须做出确定逻辑意义的界定：知识仅仅从属于一个特

定的物质对象，显现自身的现象同样隶属于特定物质对象。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注意：前面讨论中曾经引用《西方哲学词典》在“现象”条目中所作“显现自身的东西”的部分解释。因此，无论讨论知识

起源或者知识对象命题时，都需要将“现象”与人所看到的“表象”加以严格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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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１．１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理性实在论”中的“素朴真理”以及相关认识中的大量逻辑紊乱

按照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行为方式，“实在论”又被划分为不同种类。首先，讨论此处所

说，以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为主要代表的理性实在论。

　　在许多人看来，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被认

为是确定的话，这就是，我们的知识总是通过我

们的感官来获得的。我们不是总是通过去看、
去听、去闻、去品尝和去触摸等感官活动，才获

得关于事物的知识吗？

此处所说的大体是希腊古典哲学一种最素朴的认

识。其实，只因其过分朴素和简单，为已蕴涵较复

杂“辩证思维”的中国古代哲学当然不屑一顾。
将隶属于物质对象的“知识”归结为不同“研究者”
不同感觉时，出现了逻辑主体错乱。当然，与其判

断相反，必造成知识的不确定性。

　

　　然而，还是有人怀疑这一点。这种人被称

为怀疑论者。所谓怀疑论（Ｓｋｅｐｔｉｃｓ），就是怀

疑关于世界的知识是通过我们的感官获得的

理论。
从理论上看，一个人可以在多方面表现为

一个怀疑论者，但是，很少有人会把自己定位为

是对感性知觉可靠性表示怀疑的怀疑论者。
因为，桃树上绽开的桃花鲜艳无比，我把它

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的观赏，又有谁会怀疑这种

感觉的真实性呢？

对知识可能不具理性的怀疑归结为对感觉的怀

疑，仅属过分朴素、初原的怀疑论。即使允许考虑

构造知识的人而不是知识本身的“错位”思考，感觉

和思维同属生命的整体功能，其中任何一个不能

独立存在。因此，同一人的思维何以变得如此高尚

和纯粹，而感觉又显得如此粗劣和浅陋呢？可以相

信，甚至在２０００年前，已初步懂得“辩证和整体思

维”的东方思想家，绝对不会进行这种割裂式思考，
提出如此浅薄、隐含逻辑悖谬的无意义命题。
抽象的“经验”集合逻辑地属于知识以及知识对象，
个别“感觉”则隶属于研究者个体。因此，不是感觉

是否可靠，而是需要对概念的不同逻辑主体做出

明晰鉴别的问题。
至于“绽开桃花鲜艳无比”的真实性纯属无稽之谈。
厌恶桃花者不仅怀疑这种“真实”感觉，还痛恨其存

在。一个自诩懂得思考者，将隶属于不同研究者的

不同“主观”感觉引入探讨知识是否合理的“客观判

断”之中，表现明显的思维紊乱。

　

　　怀疑论者就对这种感性知觉表现出来的可

靠性公开表示怀疑。
历史上最著名 的 怀 疑 论 者 是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

就其哲学特征来说，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的怀疑论是一种

关于知识对象的理性实在论。所谓理性怀疑

论，是指那种坚持认为理性是世界的本质，只有

理性才是知识的唯一对象的哲学理论。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指出“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存

在。我所知道的只是，它们现在看起来仿佛是

存在的。但是，可能我的看法是错误的，可能我

重复指出：怀疑论者所说的感性知觉不可靠性，根

本在于这种“感知”从属于研究者个体。因此，西方

哲学家进行哲学论述前必须首先懂得如何对陈述

的逻辑主体做出明确界定，并且在整个陈述中保

持逻辑主体的一致性：特定物质对象以及关于它

的合理知识体系，与构造知识系统的人以及如何

构造对应于两个不同的论述对象或逻辑主体。概

念前提的逻辑紊乱，后续论述始终处于紊乱的无

意义陈述之中。
至于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指出“理性是世界的本质，只有理性

才是知识的唯一对象”，由于他既不懂得如何定义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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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去认为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真实

的。”这说明感性知觉对人的认识的误导性或欺

骗性：感觉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并不都是可靠的，
不能以知觉作为知识或者真理的标准。

“理性”也不知道他所说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只能

属于典型“循环论证”范畴内的“空言性”陈述。当

然，与他引以为傲的“我思故我在”的“空思维”本质

同一。
一切理性陈述必须严格遵守“存在性”原则，缺乏确

定对象的思考永远为“空”，即使思考者自认和自诩

为是“理性”的。当然，这与“逻辑揭示理性的本质

内涵，但逻辑并不能告诉任何独立事实”的理性判

断完全一致。
无疑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真诚向往逻辑，但受限于形而上学

的僵化思维和人类认识的“时代”局限性，本质上缺

乏一种能力领悟逻辑的真正内涵。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就这样逐渐扩大了事物和原理

的范围，把怀疑论的锋芒指向物理学、天文学、
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对它们的存在及其真实

性表示深切怀疑。
他指出：自然科学提供的知识并不总是可

靠的，因为它们涉及的是现实存在着的事物。
既然我们不可能完全相信我们的感觉，那么，我

们就不应该把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的自然科

学知识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所说的那种怀疑只不过来自概念

判断上的彻底逻辑错乱，完全不同于 Ｂａｃｏｎ通过

“怀疑一切”所提倡“方法论”上的科学批判精神。
事实上，如果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理性地懂得把隶属于特定

“物”的知识体系与构造知识体系、不具确定意义的

许许多多的“人”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加以区

分，那么，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自然会明白这样一个本来过分

浅显、直白的道理：不是要怀疑逻辑隶属于特定物

质对象，因而具有“客观意义”的抽象经验集合，而

是需要时时刻刻对包括他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自己在内的人

的理性思考能力保持足够自省和警惕。但是，恰恰

在这个浅显、直白的道理上，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出现了认识

的彻底颠倒。
当然在这一点上，与现代科学主流社会一方面公

开放弃逻辑，另一方面却借助纯粹自欺的“第一性

原理”，天真地要求“自存”物质世界服从他们杜撰

出来的普遍真理同样荒诞无稽。正因为此，值得再

读读和品味 Ｈｉｌｂｅｒｔ所说“桌、椅、啤酒瓶可视为几

何学点线面”的现代“独断论”对真理的颠倒。

　

　　那么，什么才是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所认为的真实存

在呢？这就是通过人的理智的思考所获得的确

切的知识，只有经过我们理智的审视和普遍的怀

疑以后才能确定。一方面，理智告诉我们，没有

什么东西是不可怀疑的，不管是上帝或者普通的

算术原理和几何原理；另一方面，理智也告诉我

们，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某种无可怀疑的东西存

在。这就是，对一切都怀疑的“我”之存在。

在《西方哲学词典》中，曾经指出：定义项诉诸于被

定义项的定义叫循环定义，循环定义什么也没有

告诉人们。在什么是事物和理智无法做出前提性

定义的时候，诸如“我思故我在”的名句除了一种过

分幼稚和无聊的自我欣赏以外，其实什么也没有

告诉人们。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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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方哲学大量基元概念自身缺乏定义，隐含着形形色色的前提性认识的逻辑紊乱，从

而使得他们的陈述除了相应存在大量的认识悖论以外，往往最终陷入“空言”陈述之中。当然，
应该指出，在作为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最初提出的“怀疑论”中包含了西方“朴素思考者”的大量“素朴”
意识，对重新思考和恰当回答“知识对象论”的命题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其中，一种直觉意义上

的最重要判断或许在于：在古老的东方哲学早已懂得如何对知识体系做出某种“自觉”限制，但

是西方哲学２０００余年一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一种“过分幼稚”的方式致力于追求所谓

“绝对真理”的时候，诞生于１７世纪的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哲学却能够警示人们，任何建立在经验事实上

的知识体系，永远只可能是条件存在、有限真实。
当然，也由于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的警示实际上只属于“直觉”层次的朴素判断，或者只属于“我思

故我在”这样一种纯粹“主观意念”之中、缺乏对象和内容的无穷遐想，并没有理性地认识到“知

识、知识对象”以及“构造知识系统的人”这样两个不同概念的“独立”意义，无力对它们在逻辑

上予以明确区分和界定，以至于近代西方哲学在“认识论”方面进一步陷入认识的逻辑紊乱

之中。

１７．２．１．２　“共相实在论”隐含的朴素“辩证思维”及其逻辑自洽化分析

按照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分类，与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理性实在论”同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另一

种关于知识对象论的主张，是此处讨论的“共相实在论”。

　　与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在哲学性质上同属客观唯心

主义，即主张实在是精神而不是物质的（与唯物

主义相区别），并且是客观的精神而不是主观的

精神（与主观唯心主义相区别）的思想家中，就

不乏有人从另外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作为知识对

象的实在的性质。
这一类思想家主要是基督教的经院哲学

家，也即神学家。他们认为，把实在理解为精神

而不是物质的，并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因

为这个世界本质上就是精神的，也只能被理解

为精神。

提出“实在是精神而不是物质”的主张，同样由于无

法对“实在、精神和物质”做出前提性界定而使这个

判断失去意义。事实上，按此逻辑，人类一旦消亡，
整个宇宙只能随之而亡，这岂不荒唐之至？

人类开始懂得理性思维之初，正如该著述前面所

指出“实在无非是独立于知觉主体而存在的东西”
这个原本“过分素朴但不容否定”的真理性简单判

断。只不过由于人类自身“认识紊乱”才否定了这

个“素朴、平凡而必然”的理性认识。
事实上，任何诚实者容易发现，仅仅当存在认识矛

盾的时候，才会将某个人的“直观”意识作“绝对真

理化”处理，这样极其“方便”当然也完全“自欺”地

掩饰认识矛盾的真实存在。因此，西方哲学动辄提

及诸如“第一性原理”这样的唯心主义理念，与其将

之称为西方哲学一种“幼稚”的自大，还不如更为准

确地被视为面对认识逻辑紊乱时“无能和无奈”的

自慰和自欺。

　

　　经院哲学的实在论，就其逻辑特征来说，主

要是一种共相实在论，是相对于殊相实在论而

言的。
在神学兴盛的中世纪，它们分别被称为唯

把共相和殊相，把属性与拥有属性的实体决然分

开，乃至称共相为本质，同属西方哲学所习惯的简

单形而上学。必须懂得或切实领会古老西方哲学

其实早已提及“没有实体就没有性质”的基本判断。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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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论和唯名论。唯实论认为，只有一般概念即

共相才是真实存在的；共相存在于思维主体之

外，是独立的、不变的和唯一真实存在的实体；
殊相即特殊事物由共相产生，共相才是事物的

本质。
与之相反，按照唯名论的观点，共相只作为

一类事物的名称即类名词出现，它本身并不具

有独立存在意义。

将性质独立于实在不仅仅表现为简单形而上学而

且必然陷入认识悖谬之中。
将共相和殊相绝对化同样是认识的简单化，随着

陈述对象的不同，共相和殊相同样处于变化之中。
当然，不仅共相而且殊相都可以被称之为名称，因

为任何概念都可以视之为一种理想化，永恒差异

于它所描述的对象。
在不具确定性意义的概念基础上进行的任何讨

论，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语言游戏。因此，西方哲

学必须认真接受Ｌｏｃｋｅ的告诫：首先进行语言、概

念的批判和整理。

　

　　按照著名经院哲学家 Ａｎｓｅｌｍｕｓ关于上帝

“本体论的证明”中的推论，真实的存在，只能是

那种不但存在于我们心中，而且也存在于我们

心外的东西。并且，他的论证集中表达了关于

共相和殊相关系的一般观点：普遍性越多，现实

性也就越多。

任何属性不能离开拥有性质的逻辑主体，离开了

特定逻辑主体或者有限论域，谈论共相和殊相，或

者谈论普遍性和现实性都失去意义，当然，也不可

能构成确定逻辑关联。

　

　　但是，Ａｎｓｅｌｍｕｓ关于共相实在性的论证，
从来没有在经院哲学家中得到公认，因为人们

不能设想会有这样一种东西：仅仅凭借我们对

它的想象就能证明它的存在，从而使从纯粹的

思维向事物的转化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需要重视甚至中世纪神学家都不愿意接受，一种

纯粹悖谬的约定论。
当然，建立在“独断论”之上的现代“公理化体系”只

能视为人类理性的空前大倒退。

　

　　正因为此，另一位也是哲学史上最重要的

经院哲学家 Ａｑｕｉｎａｓ做出重要的，也是温和的

修正，把最初与个别事物完全隔离的共相，改造

成个别事物的内在形式；在不否定共相的同时，
使共相与殊相获得某种巧妙的统一。也就是

说，共相当然是先于殊相、高于殊相的真实存

在，但是它并不是离开殊相而孤立存在的，而总

是作为殊相的内在形式被包含于殊相之中。共

相实际是一种形式，一方面作为事物的本质存

在于个别事物之中，另一方面又作为个别事物

的抽象而以概念的方式进入理性之中。

注意Ａｑｕｉｎａｓ在共相和殊相之间构造的统一只是

形式上的或者是一种技巧。他并没有真正形成一

种理性意识：“共相和殊相”在本质意义上互为依赖

的“共生”特征。既然属于共生，共相和殊相之间，
相应不存在主观理念之中的“先后、高低”之分。不

知西方哲学何以总喜好把本质上只能属于“约定

论”范畴的个人意识不断添加到理性分析过程之

中，使得任何“合理论证”必须为“逻辑”所关联的

“统一体”被割裂得支离破碎。
这样，虽然西方科学世界口头上崇尚逻辑，但是却

正是他们首先公开抛弃或背弃了的逻辑，将独立

于任何“主观约定”的逻辑蜕化为一种纯粹的“实用

主义”工具。

　

　　换句话说，物质世界虽然不能被认为是真

实存在，但我们却不能离开物质世界谈论信仰

既然物质世界是智慧的对象，那么智慧所得“印

象———知识系统”只能逻辑地属于自存的物质世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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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概念，物质世界是人的智慧的直接和合适

的对象。
界。至于“何为智慧乃至何为人”的问题则属于其

他知识体系的范畴，并且往往是一个始终无法确

切回答，为任何“鄙视形而上学简单思维”的研究者

不屑思考虑的命题。

事实上，作为一个以“自存物质世界”为特定研究对象，同时以“逻辑自洽性”作为唯一判断

准则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既无兴趣当然实际上也完全没有能力讨论任何涉及“神”或者“宗教”
的问题。无疑，此处的所有讨论，原则上仅仅局限于纯粹“逻辑思考”的层次，从保证一切科学

或者哲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无矛盾性”这个最起码的“理性原则”的角度出发，重新面对、思考

和分析“自然科学”以及“谈论科学的哲学”一系列没有解决的认识困惑问题。
人们并不难发现，无论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对于现代自然科学以及整个西方哲

学而言，一个致命的共同弱点在于在他们所期待“理性思考”中大量存在“逻辑前提、命题论域、
逻辑关联以及逻辑推理”的思维紊乱。当然，在西方哲学林林总总处于“对立”之中的理论体系

使得其中任何一个论述都可能被其他论述否定的同时，这同样是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大量存

在诸如“惯性系悖论”、“湍流悖论”、“集合论悖论”、“何以允许 Ｍａｘｗｅｌｌ最初提出位移电流的

人为假设”，甚至容忍在逻辑推理过程之中随意提出“Ｃｏｕｌｏｍｂ规范或者Ｌｏｒｅｎｔｚ规范”这样一

些蕴涵“自否定”结构的人为假设，以至于诚实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不得不指出由于概念自身的不确定

使得现代自然科学期待“外部证实”本质上都不存在等重大问题。
需要诚实地记住：逻辑绝对不是简单说辞，更不能蜕化为一种“召之即来、弃之如无”的纯

粹实用主义工具，乃至对他人、甚至对“自存”的物质世界如此严肃，提出必须服从“逻辑”的理

性约束；但是对自己、对自己杜撰的理论体系则无意识的特别宽容，允许放任“独断论”意义的

随意约定。其实，一个真正智慧的人，自然懂得必须以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对待和遵循逻辑。
悖论前提上的任何推理，最终只能是自欺。

１７．２．１．３　“客观经验实在论”

在西方哲学林林总总的“思想、理论、主义”中，此处的“客观经验实在论”成为层出不穷主

义中的又一个。当然，或许可以相信，仅仅凭借这些本质上处于“对立”之中的理论体系，才可

能使缔造形形色色“主义”的众多大师获得一种机会，被归入他们中或许不为少数人所期待、而

且又往往还为西方人不自觉地视为拥有“专属权”的那种“天赋者”的无尽行列之中。

　　所谓客观经验实在论（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ｒｅａｌｉｓｍ），
是指从常识的经验体系出发，强调物质世界或物理对象的

实在性的理论。
就此而言，它又被称为一般唯物主义。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客观经验实在论固然具有一般

唯物主义的性质，即承认物质世界和物理对象的实在性，但

它毕竟不同于一般唯物主义。
严格地说，唯物主义是一个本体论的，或者说是形而上

其实，需要并且仅仅需要将人们希望

认识的物质世界视为独立于主观意

识的客观存在。对实在缺乏明确界

定的实在论，只能使人们陷入诸多不

确定名词所堆砌，一种始终似是而非

的无意义论述之中。
对“本体论”和“认识论”作西方哲学

至今无法真正说清楚的形而上学分

割，除了掩饰认识前提的矛盾，将哲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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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概念，而实在论则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就认识论而

言，物质世界或者物理对象的存在性不过是客观经验实在

论的一种理论假定，或者说是客观经验实在论的一种既定

的理论前提。

学争论引入进一步前提不确定的矛

盾认识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接受Ｌｏｃｋｅ的忠告：“学术语言一不

小心就会沦为含糊的抽象，看上去表

达深刻智慧，实际上 只 是 语 言 的 误

用”。终止一切缺乏明晰概念的哲学

争论，化大力气首先批判和分析哲学

的语言和概念。

　

　　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客观经验实在论所关注的，首先不

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或者世界究竟由什么构成的，它所关

注的是意识能否达到意识以外的事物的认识。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不妨说，哲学

唯心主义在认识论的层次上是反对客观经验实在论而不是

唯物主义。
因为，客观经验实在论断定存在着独立于主体的世界，

而唯心主义则认为世界就是人的意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哲学唯心主义首先是一个认识论概念，其次才是一个本

体论概念。

无论属于什么主义，提出：“关注的首

先不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或者世界

究竟由什么构成的，它所关注的是意

识能否达到意识以外的事物的认识”
只能再次视为对原始命题的曲解，故

意模糊“何为实在、怎样认识和描述

实在”的问题核心。
人类过分短暂，面对无尽和充满复杂

性的物质世界，人类 的 探 索 永 无 终

止。因此，探询“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或 “世 界 究 竟 由 什 么 构 成 的”的 问

题，已经对物质世界自身的复杂性以

及人类有限存在构成逻辑否定。
至于提出“意识能否达到意识以外的

事物的认识”问题，则已对“意识”构

造了一个内蕴“自否定结构”的矛盾

命题。

与古代东方智者提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种自觉的“自省、自制”意识，从而对可

能拥有知识的人的“主观”能力乃至对某一个具体知识体系“客观”存在的适用范围、深刻层次

以及存在条件，努力做出严格限制的思维模式完全相反，西方哲学中的许多人往往像Ｌｏｃｋｅ
所说的那样，热衷于通过一种“本质上只属于语言误用范畴的模糊抽象”表达那些他们自以为

“深刻”的智慧，并且，总喜好谈论“绝对”真理，把本来属于特定对象、条件存在的有限知识愚昧

和自欺地引向无穷。
其实，“认识对象论”的全部核心就在于最初提出“什么是真实存在（Ｗｈａｔ）以及如何对存

在做出描述（Ｈｏｗ）？”这样两个基本命题。西方哲学中涌现层出不穷的“概念、主义、理论”，却

不知道概念的确定内涵以及如何把握不同陈述严格逻辑相容的问题。于是，这样一些“概念、
主义、理论”除了能够给这些创作者提供许多心理安慰以外，不仅对基本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

帮助，只能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更多逻辑紊乱之中。也因为此，文献中那些“素朴实在论”或者

“批判实在论”的繁琐陈述自然不再值得引用了。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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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２　西方哲学中的“观念论”及其逻辑悖论

继续引用相关文献中的后继陈述。在介绍“观念论”这样一种本质上仍然归属于形而上学

范畴的模糊理念的时候，一个原则意义的界定为：
“几乎与实在论一样悠久、一样古老，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更具现代意蕴的另外一种基本的

认识对象理论是观念论（Ｉｄｅａｌｉｓｍ）。观念论亦称主观经验论（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或曰主

观经验实在论（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ｒｅａｌｉｓｍ）。这是一种以强调主观经验实在性为特征的哲

学理论。从哲学上看，一切形式的观念论都否认外部世界或者外部事物的实在性。
但是，对此做出逻辑上最为严谨、推论上最为极端、语言上最为直率的论证的代表性观点，

当属１８世纪英国哲学家Ｇ．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建立的彻底主观经验论哲学。在Ｂｅｒｋｅｌｅｙ的观念论中，
实在是指人的心灵及其经验，真理是心灵及其经验的直接证实。”

但是，在能够就“观念论”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和讨论以前，似乎不得不首先对若干命题本身

加以简单澄清，并且还需要提醒人们注意若干需要特别关注的理念或基本思想倾向。
首先，在《西方哲学词典》上，尽管“Ｉｄｅａ”被译为观念，但是，与英文“Ｉｉｄｅａｌｉｓｍ”对应的中译

名则是“唯心主义”这样一个被赋予特定哲学内涵的“学术”指称；
其次，需要注意引文中特别提出“观念论（Ｉｄｅａｌｉｓｍ）在某种程度上却更具现代意蕴”的真

实哲学含义，无非在于提出一种暗示，这个哲学理论与２０世纪自然科学体系重新推崇“第一性

原理”的哲学取向更为一致；
最后，当该著述的著者对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大主教的理论体系做出“逻辑上最为严谨、推论上最为

极端、语言上最为直率”这样一种几乎完全直白的明确肯定时，特别注意到“逻辑”其实是哲学

的“理性判断”的唯一基准，那么这种肯定应该被视为刻画著者内心世界的一种基本哲学倾向。
也就是说，在如何认识物质世界的几种不同对立的哲学理论中，不妨可以看作实际上以一种

“间接迂回”方式表达对“观念论”的首肯。当然，需要格外重视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大主教对Ｌｏｃｋｅ的批

判是否真的符合逻辑的问题。
事实上，当现代自然科学体系恰恰因为面对包括“数学基础逻辑悖论”在内，以及几乎涵盖

所有理论物理不同分支的大量矛盾现状而无能为力，以至于Ｌａｎｄａｕ只能无奈地叹息“理论物

理中的数学严谨性只能被视为自欺欺人”，并且，当主要由西方人所构建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

不得不依赖连中世纪Ａｑｕｉｎａｓ这样的神学家都予以严厉拒斥的“约定论”而支撑，甚至都提出

“允许将桌子、椅子、啤酒瓶视为几何学上的点、线、面”这样的现代“独断论”作为现代数学的基

础的时候，不可思议的是：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大主教对于“经验主义”的批判在逻辑上难道真的能站得住

脚，真的符合逻辑吗？可以断言，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或者说，尽管Ｂｅｒｋｅｌｅｙ暴露了Ｌｏｃｋｅ素

朴经验主义中若干真实存在的认识不足或者思维悖论，但是，Ｌｏｃｋｅ提出“首先需要进行语言

分析和语言批判”的哲学主张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对整个西方哲学摆脱形形色色认识悖论和困

惑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正因为此，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对Ｌｏｃｋｅ的批判和嘲弄，几乎必然属于“模糊语

言游戏”的范畴，根本不可能具有理性分析的能力解决他所意识到的逻辑不当，最终只能将一

个尚不完善的理性意识萌芽引向了它的反面，彻底走向谬误。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做出判断，恰恰因为２０００多年来西方哲学体系在若干最基本概念上

内蕴的前提性认识紊乱，导致今天的自然科学和西方哲学陷入重重矛盾之中，不得不重新企求

“神学”或者“观念论”的庇护，以至于现代西方科学世界甚至已经不仅仅是“羞羞答答、半遮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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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地抛弃他们的先辈曾经做出历史性重大贡献的逻辑了。

１７．２．２．１　“观念论”中前提理念的认识悖论

在具体评述“概念论”以前，首先需要注意到这个理论体系中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前提性认

识之中隐含的逻辑悖论。

　　实在论都假设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外部世界

的存在，并坚持认为这个外部世界才是知识的

唯一对象。这一点遭到了观念论的极力反对和

严厉批判。从理论上看，观念论的批判锋芒指

向一切形式的客观实在论，但它最直接批判的

对象是Ｌｏｃｋｅ论证外部物理对象实在性的批

判实在论。

根据逻辑且只需要根据逻辑，“独立于人的外部世

界，外部世界是知识的唯一对象”不仅是必然还是

自明的。同样，当谈论“人类认识世界”这个特定命

题的同时，仅仅依据逻辑，已经将“物质世界”和

“人”抽象为两个“独立”存在。
西方哲学之所以对“物质世界独立于人类存在”这

个本应自明的判断提出质疑，只是因为缺乏严格

思辨的能力，不能逻辑地理顺“无限世界”和“有限

知识”的辩证关联。当然，同样因为缺乏严格的逻

辑思辨能力，诚实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才会明确提出本质上

无法检验真理的断言。

　

　　素朴经验实在论认为，外部物理对象是直

接呈现在人的意识之前的，而且只能如其所呈

现的那样。
这种理论忽略了人在观察上容易发生的错

误以及主体感觉后面的复杂认识机制。

无疑，素朴经验论出现了概念的逻辑紊乱。既然承

认物质世界自身的独立存在，则需要将自存物质

世界与呈现于意识中的“直观”印象加以严格区分：
原则上只是众多印象构造的“抽象”集合，从而摈弃

不同感觉者不同“主观意识”中不同“伪判断”后的

积淀，才可能是“客观”的，并且能够且必须与蕴涵

于物质对象中某一“抽象同一性”形成严格的逻辑

对应。
至于 “人在观察上容易发生的错误以及主体感觉

后面的复杂认识机制”不仅是过分素朴、平凡、直

观、无本质意义的描述，更为致命问题还在于再次

出现“论述对象”的逻辑错乱。因此，西方哲学家认

识和处理对立理论体系纷争时，首先要解决意识

判断中逻辑紊乱的问题。

　

　　图像论改进了素朴实在论，把知觉与外部

世界的关系表达为是以观念为中介加以表象的

关系。
这种观点固然较好解释了谬误和幻觉的发

生，以及知觉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关系。但是，按

照此观点，物理世界不过是一个为了说明观念

的发生及其所处秩序而不得不假定的前提。
这样一来，外在物理世界就成为一个人们

指出“把知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表达为是以观念

为中介加以表象的关系”同样只是一个朴素的简

单真实。问题在于：此时需要把“知觉、观念”加以

抽象化，使其属于“认识者集合”构造的抽象对象。
于是所谓“知觉中的表象”仍然只逻辑地隶属于外

部世界，或者独立于无以计数的具体知觉者。
至于“这种观点较好解释了谬误和幻觉的发生”，其

实源于对“抽象知觉体”缺乏理性认识或在“论述对

象”上的认识错乱，从而使“伪知觉”被错误地合法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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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能经验的世界，而人所能够经验的物理

世界的存在乃是一个内在的观念世界。
化；而提出“物理世界不过是一个为了说明观念的

发生及其所处秩序而不得不假定的前提”的命题，
只属于由于前提认识紊乱而出现的认识颠倒，当

然是彻底悖谬的。
最后，与西方哲学致力于寻求“绝对真理”的虚幻理

想相比，能意识到“外部世界需要以观念作为中介

加以表象”以及“外在世界是一个永远不能‘完全’
经验的世界”的存在，不妨视为西方哲学的一种认

识进步。但是，由于陈述“逻辑主体”的认识错乱，
仍然存在逻辑判断上的重大失误：此处所揭示认

识的有限性，并不根本决定于人的“主观”认识能

力，而逻辑渊源于“无尽物质世界”与“有限知识系

统”表现能力之间“客观”存在的永恒差异。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观念论者坚决否定有

所谓外部物理世界的存在，认为这个外部物理

世界不过是客观经验实在论者为了理论上自圆

其说而任意构造出来的东西。
按照观念论者的观点，没有主体就没有客

体，没有关于存在的意识就谈不上所谓存在。

前提不当，任何推论已失去存在意义。因此，必须

首先解决Ｌｏｃｋｅ所说的哲学语言紊乱的问题。
从严格逻辑推理的角度考虑，任何诚实的研究者

都应该明白：对某一陈述的否定，并不逻辑地表示

与原陈述相悖的其他陈述都能自动成立。当然，尽

管经验论者逻辑判断上存在瑕疵和错误，但因此

提出“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没有关于存在的意识

就谈不上所谓存在”的推论在逻辑上彻底悖谬。

需要不断提醒自己：西方哲学中大量“对立”理论体系长期存在的真实，相应必然隐含于基

本概念中的种种认识悖谬，根本渊源于西方哲学“逻辑思辨”的紊乱。如果生活于地球之上的

整个人类需要感谢西方哲学对于“逻辑”的特别推崇，那么，同样只可能是“逻辑”将成为西方哲

学最终摆脱种种认识悖谬的唯一手段和武器。

１７．２．２．２　“观念论”之理论的批判

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中，Ｇ．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大主教显然具有相当显赫的地位，他对Ｌｏｃｋｅ的批判

对西方哲学一直具有重大的影响。在Ｂｅｒｋｅｌｅｙ自认“既反对形而上学而维护常识，又反对无

神论和唯物 论 而 主 张 有 神 论”的 同 时，哲 学 家 们 通 常 认 为 他 对 Ｌｏｃｋｅ的 批 判 应 该 是“逻

辑”的①。
因此，当一再提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物质第一性”原则绝对不能只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

“哲学信仰”，并且基于“哲学信仰”必需的“自由”而可以随意取舍，相反，需要视为一切合理陈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① 与此同时，仍然需要提醒人们值得充分重视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大主教能够将“形而上学”与“常识”明确对立起来所具有的启示性

积极意义。特别是对那些字里行间崇尚形而上学却无力解读形而上学、推崇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大主教的逻辑能力的哲学家，格

外需要重新思考“形而上学”问题。其实，对于“理性”而言，它的全部本质内涵就应该相合于“常识”中所蕴涵“素朴、自

然、明快、贯通”的根本内涵。只有当认识之中发生形形色色逻辑紊乱时，才需要借助形而上学的“繁琐、晦涩、杂乱”来

掩饰认识矛盾，相应出现Ｌｏｃｋｅ所指出“含糊抽象”之中必然隐含的“语言误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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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必须遵循“无矛盾性”的理性原则的“逻辑必然”的时候，那么，值得重新认真考察这位神学家

到底是如何使用逻辑的武器，最终实现否定科学研究必须严格遵循的“物质第一性”原则的。

　　在Ｌｏｃｋｅ那里，有着物体和观念的对立，
有着第一性的质的观念与第二性的质的观念的

差异。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则要取消这些差异和对立。
他认为，独立于观念的外部世界是不真实

的，人的一切观念本质上都是主观的。

姑且不论“第一性与第二性”问题，如真的像大主教

所说必须“取消物体和观念的差异和对立”，那么，
随着两个“前提概念”被同一化，一切关于“物体和

观念”关系的探讨在逻辑上不复存在。因此，对于

大主教逻辑推理而言，由于逻辑前提的错误，其后

的所有一切只能陷入逻辑悖谬之中。
广义地讲，正如西方哲学家不懂得对哲学同样需

要做出限制，相应存在“有限论域”那样，如果不把

此处的谈论严格限制在“知识及其知识对象”这个

特定命题之上，任何关于“第一性或第二性”概念的

提出都没有意义。论域的明确界定，成为概念可能

得以明确界定的必要逻辑前提。
缺乏“论域、谈论对象限制”的谈论，反映西方哲学

形而上学思考中的片面、绝对、简单、且空乏的思维

陋习，必然出现由于缺乏确定逻辑主体而造成认

识的逻辑紊乱。

　

　　对于Ｌｏｃｋｅ的否定，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并未遇到太

大困难。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重要的一点就在于，

Ｌｏｃｋｅ的学说本身即包含着向主观论或者唯心

论方向发展的因素和可能性。
在Ｌｏｃｋｅ的理论中，关于第二性的质的观

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感觉器官。尽管作为一

个实在论者，Ｌｏｃｋｅ仍然坚持这种观念有其实

在性，指出“我们的所有简单观念都是实在的，
都是与实在的事物相契合的。”

但是，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并不满足于Ｌｏｃｋｅ那样认

为外物的第二性的质作为存在于对象中的东西

只能是推论出来的，他根本否认第二性的质具

有Ｌｏｃｋｅ给予第一性的质的那种可以由推论

得出的地位。

１．之所以看起来“对Ｌｏｃｋｅ的否定并未遇到太大

困难”，因为Ｌｏｃｋｅ的经验论的确存在逻辑判断紊

乱，他没有认识到：个别感觉属于认识世界的个人，
表现物质世界的某知识系统仍属于物质世界，两

者涉及的逻辑主体完全不同；

２．作为物理概念的观念必然是实在的，必须与实

在事物相契合，但不能与个别人的观念混淆。或者

说，在Ｌｏｃｋｅ陈述中作为第一性的“物”和作为第二

性的某研究者的具体“观念”，逻辑地从属于不同逻

辑主体，因此不是孰先孰后的问题，而是两者不具

可比性的问题；

３．作为物理概念的观念，不能逻辑地推论出来，逻

辑上不可能从“无”推导出“有”，因此，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对

“Ｌｏｃｋｅ认为外物的第二性的质作为存在于对象中

的东西只能是推论出来的”的否定完全违反基本

逻辑；

４．同样基于逻辑，任何抽象、纯粹的主观认定，必

须与实在契合，必须以物理实在作为其得以存在

的客观基础。否则，任何概念流于“空”，没有意义；

５．尽管Ｌｏｃｋｅ所说“关于第二性的质的观念在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感觉器官”存在逻辑紊乱，将“物”
的“质的观念”误认为认识个体“感觉器官”使然，但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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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出“质”的概念实属不易，显示了一种“素朴”的

辩证意识：观念的质“源于物但差异于物”的真实。
不过Ｌｏｃｋｅ没有意识到这种辩证统一与人的“主

观”意识完全无关，而“客观”决定于无尽物质世界

的“复杂性”和知识系统简单对应于“抽象同一性”
的有限表现能力之间的永恒差距。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以一种极为机智的手法对Ｌｏｃｋｅ
的学说提出挑战。

他首先同意Ｌｏｃｋｅ的这样一个说法，即外

物的第二性的质是依赖于人的感觉器官和感知

条件的，因而是因人而异的。
但他旋即指出，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第

二性的质中，第一性的质同样也会发生这样的

变化。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断言，任何一种性质都依赖于人

的感觉器官和感觉经验，而不仅仅是第二性如

此，进而，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也是不可分

的，两者的区别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区别而已。

更明确地说，以上论述一再指出“知识”和构造知识

一种抽象意义之上的“经验集合”必须逻辑地同属

于被描述的“物”对象，而在这个问题上Ｌｏｃｋｅ出现

了判断失当的问题，但是，这位机智的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大

主教则把原属于“物”的一切统统错置于描述物质

世界的“人”之上，从而导致整个理念及其推论的彻

底悖谬。

　

　　既然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否定了Ｌｏｃｋｅ关于外物第

一性的质具有独立于人的知觉而言的实在性的

说法，也就意味着否定了Ｌｏｃｋｅ关于知觉与外

物第一性的质具有相似性的原理。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提出，Ｌｏｃｋｅ坚持知觉必然与外

物第一性的质相似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因为

Ｌｏｃｋｅ自己也强调第二性的质并不存在于物理

对象本身之中，不过是受物理对象的某种“能

力”的激发而引起的。

如果Ｌｏｃｋｅ存在思维判断缺陷，那么，Ｂｅｒｋｅｌｅｙ不

仅同样存在逻辑主体的认识紊乱，而且还是在逻

辑上一次最严重的是非颠倒：对于希望认识物质

世界的人，当然需要努力使 “知觉”契合于被认识

的外物。
为什么不对构造知识的人，知识系统的有限真实

性做出限制，而反过来对他希望认识和描述的对

象做出限制呢？

显然，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大主教对Ｌｏｃｋｅ的批判本质上只是

纳入借助概念错位诡辩（Ｓｏｐｈｉｓｔｆａｌｌａｃｙ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的范畴，他并不真正理解和懂得如何进行严格和

严肃的逻辑思考。

１７．２．２．３　“观念论”之评论的评论

　　Ｌｏｃｋｅ的体系之所以会有主观性的因素，
就在于他相信，对于知觉者而言的相对性中就

蕴涵着主观性。
由于 Ｌｏｃｋｅ从第二性的质的相对性质归

坦然承认知识体系“主观”因素的必然存在：人具有

选择特定物质对象的权力，还具有决定相关描述

深刻程度的权力。但是，除了这种大致属于描述对

象主观认定以外，知识本身只可能逻辑地隶属于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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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出主观性的结论，因而Ｂｅｒｋｅｌｅｙ要指出第一

性质具有同样的、甚至更大程度的相对性也就

是主观性，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被描述的特定物质对象。并且，知识系统的合理

性，仅仅在于如何排除“个别知觉者”蕴涵的不同

“主观性”意识，积淀那些真正属于物质对象自身的

“客观”真实。或者说，正需要将Ｌｏｃｋｅ所指出“知

觉者相对性蕴涵着主观性”那个逻辑上本来不真

正属于物质对象的部分。
当然，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大主教完全无视 Ｌｏｃｋｅ认识论中

“符合客观真实”的理性核心，却相反保留了其中隐

含认识悖谬的部分。

　

　　既然我们能够说任何与知觉者具有相对应

关系的客体只能作为观念而存在，我们为什么

不能说那些解决存在于物理对象知道第一性的

质也不过是一些主观的观念而已呢？

既然存在作为“客体”的物以及作为“主体”知觉这

样的前提划分，那么，两种存在的独立性已经得到

前提性的确认，并不因为主体使用统一的概念（语

言）对客体做出描述而得到否定客体独立存在的

逻辑前提，只是需要严肃对待这种纯粹概念描述

与物的差异。
或者说，客体自身的独立存在与使用观念（物

理学概念）对存在及其属性做出的人为描述，本质

上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
显然，Ｂｅｒｋｅｌｅｙ既不懂得如何严格逻辑思维更

不理解辩证法。

总之，与西方哲学乃至西方科学的所有悖谬一样，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大主教哲学思想的谬误首先源

于“逻辑推理”的紊乱。作为一个原本简单自明的逻辑判断：描述特定物质对象的知识系统，以

及用作构造知识系统的全部素材、一种“抽象集合”意义之上的经验基础，只可能逻辑地从属于

被描述的特定物质对象，独立于作为研究者“个体”的人。实际上，在探讨与“知识论”相关的基

本哲学命题时，人们并不也不能关注某一个具体研究者的思维过程。于是，作为一个自然的逻

辑推论，任何属于研究者个体的“直观感觉”不具意义，而是许许多多“个体感知”的综合构成隶

属于知识系统，对应于物质对象客观真实的抽象集合。显然，在这个“整个西方哲学世界至今

也没有形成理性判断”的“逻辑归属”的界定上，对于已经极其不易地显示朴素“唯物主义（才可

能相合于逻辑）”和“辩证思维”光辉的Ｌｏｃｋｅ而言，出现了认识中的逻辑错乱。然而，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则是把认识中的不当部分引向极端，从而出现整体逻辑倒置的悖谬。

另一方面，如果从哲学思考和哲学批判的“方法论”或者“论述原则”考虑，那么，西方哲学

的所有哲学紊乱首先在于哲学语言和哲学概念的前提紊乱。在概念缺失确定内涵的基础上，
任何哲学讨论其实已经失去严肃哲学讨论的意义。

１７．２．３　西方哲学中的“现象论”及其逻辑紊乱

根据文献［２］，西方哲学在论述“知识对象论”的时候，与“实在论”、“观念论”并存的还有此

处即将谈论的“现象论”。首先，仍然援引引文关于“现象论”一个总括性陈述：
“在哲学上，现象论（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ｌｉｓｍ）是一种介于实在论和观念论之间的中间性理论。这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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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不否认有独立外物的存在，但怀疑人能达到对外物的认识。
从知识论上看，现象论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既把知觉当做知识的起点，又把知觉当做知识

的界限，并由此把所谓不能知觉的外物排除出知识的范围。‘实在’又被分解为感知者、感知活

动和感知对象三个不同的层面；感知材料即‘现象’成为知识的对象。”

其实，在真正澄清关于“实在论”和“观念论”两个对立理论中的一系列基本观点以后，正如像前面评述

Ｋａｎｔ的“批判哲学”时已经表现的那样，对于本质上作为“骑墙观点”的任何“中间理论”的进一步评述原则上

应该是多余的。但是，考虑到既然是一种哲学思潮，仍然需要予以关注。不过，在继续引用相关文献并进行

相应分析以前，仍然值得指出：
首先，在《西方哲学词典》关于“现象主义（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ｌｉｓｍ）”这个条目所做的解释是：“现象主义是对感觉

材料论的接受。根据这个理论，在知觉中直接觉知的并非物质对象本身，而是感觉材料，这就使得物质对象

的本质与地位作为知觉的原因成为疑问。”也就是说，与上面所作大概介绍存在本质歧义，现象论的核心内涵

其实仍然在于不承认“有独立外物的存在”；①

其次，总括性陈述特地构造的那种分解，即“实在又被分解为感知者、感知活动和感知对象三个不同的层

面”存在明显的逻辑不一致问题。因为，根据关于现象论承认“有独立外物的存在”的逻辑前提，实在起码不

能逻辑地隶属于感知者。当然，即使无需这样一种前提性的认定，也能做出逻辑上的严格界定：感知者和感

知活动属于同一逻辑主体，而感知者需要或者希望的感知对象则属于另一个逻辑主体。因此，此处对实在做

出的分解在逻辑上是紊乱的。必须记住，西方哲学体系中的全部认知紊乱，无一例外地渊源于西方哲学在逻

辑思辨过程中出现的逻辑紊乱；
当然，作为上述分析的逻辑必然，也不允许存在这样的判断句：“感知材料即现象成为知识的对象”。因为即

使把“感知和知识”视为一种等价性语词，但是感知的具体材料也绝对不能简单等同于感知的对象。再次指出，
西方哲学乃至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看上去花团锦簇，其实在林林总总、繁复无比的不同主义和名词乃至一种唯心

主义的过度自我欣赏的后面，只是西方学者在基元理念以及基本逻辑关联方面存在太多认识紊乱。

１７．２．３．１　“现象论”之特点的反思

　　Ｌｏｃｋｅ否认在真实的现象界中有一般的存

在，并坚持唯名论的观点，这就为Ｂｅｒｋｅｌｅｙ的

观念论，甚至为后来的现象论打开逻辑通道。
在Ｌｏｃｋｅ的理论中，有两个观点是极为引

人注目的：其一是物理世界或物理对象是真实

存在的，但它的本质是不可知的；其二是真理既

是观念与对象的符合，又是一个观念与另一个

观念的相符。
Ｌｏｃｋｅ在实在性和真理问题上表现出来的

若所述真能代表Ｌｏｃｋｅ的思想，那么，１７世纪的这

个哲学体系十分不易，不仅仅没有著者所说“在实

在性和真理问题上表现出来混乱”的问题，还大体

表现“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朴素真理光辉。只是

需要后人以逻辑为思维导向，对相关理念作进一

步澄清和严谨化：

１．关于“否认真实的现象界中有一般的存在”，不妨

理解为物理实在和形式表述间始终存在永恒差异；

２．关于“坚持唯名论观点”，可视为对科学语言必

须“无歧义性”一种朴素认识；

３．至于“物理世界或物理对象是真实存在的”是朴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① 在《西方哲学词典》中，相关的中译文是：“根据这种理论，我们在感觉中直接觉知的并非物质对象本身，而是感觉材料，
这样就使得物质对象作为知觉原因的本质和地位成了问题”，而对应的英文原文则是：“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ｗｈａｔ
ｗｅａ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ａｗａｒｅｏｆｉ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ｔ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ｉｔｓｅｌｆｂｕｔｒａｔｈｅｒｓｅｎｓａ，ｒｅｎｄｅｒ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ａｓ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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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是他的体系的矛盾性的一种反映。 实真理，而“物理对象的本质是不可知的”揭示物质

世界自身蕴涵“无穷无尽、无可终结”的复杂性。尽

管对于物质世界的描述等同于对物质对象起主导

作用那部分客观存在内蕴“抽象同一性”的刻画，但

是与物质对象存在永恒差异；

４．当然，“真理既是观念与对象的符合，又是一个

观念与另一个观念的相符”则是对以上陈述的合

理补充，揭示一切合理陈述必须满足的无矛盾性

要求：与“理想化”物质对象的逻辑相容、不同科学

陈述间的严格逻辑相容。从而形成一种辩证统一

的知识观。

　

　　现象论既然是在实在论和观念论的对峙中

取中道，意味着它必然对这两种观点有所否弃

亦有所包容。
Ｌｏｃｋｅ的主旨是强调人们能够感知到一个

独立的外物，尽管他不否定也同时感受到精神

事物；Ｂｅｒｋｅｌｅｙ的主旨是强调人们只能感知自

己的经验，甚至把物理世界和物理对象宣布为

无。其实，Ｂｅｒｋｅｌｅｙ本来可以更聪明一些，把物

理世界和物理对象当做一个存而不论的东西

看待。

如果缺乏对认识中“矛盾结点”的准确认识和揭示，
那么，科学争论中任何“取中道”者，最终只能陷入

语言游戏的“自欺”之中。事实上，说在包容理性同

时还必然包容谬误，更准确地说是不懂区别理性

和谬误的问题。
其实，当Ｌｏｃｋｅ提出“人们能感知独立外物也同时

感受精神事物”的时候，西方哲学家没有注意到：精

神事物逻辑上同属于“外物即感知对象”的范畴。
从“知觉”不可缺省“对象”的“抽象”意义考虑，无需

对对象的精神属性还是物质属性做出区分。假如

Ｌｏｃｋｅ只是认识上存在某种紊乱，但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则属

于认识的完全逻辑倒置，蓄意抓住认识中的个别

不当引向彻底悖谬。
作为一种素朴、自明的理性常识前提，物质世界的

存在只能是“客观”的，不可能因为“Ｂｅｒｋｅｌｅｙ把物

理世界和物理对象宣布为无”就真的允许被“约定”
为无。
显然，几乎所有唯心主义“约定论”思考除了逻辑上

必然存在思维漏缺外，还暴露约定论者心灵中内

蕴“愚昧和狂妄”并存的病态特征①。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对于一个真正“符合逻辑”的推理，必然吐弃和鄙视在逻辑推理过程之中提出任何隐含推理者“主观认定”的“约定论”假

设。或者说，逻辑推理过程中的任何“约定论”假设，必然出现超越逻辑前提的“独立”内涵，成为对逻辑推理的根本否

定。正如现代数学显示的那样，由于１９～２０世纪的数学家无力解决数学基础逻辑悖论的困惑，才出现本质上与“独断

论”没有任何差异的“公理化思想”体系，允许将“一切人为随意认定”作为构造形式系统的唯一基础。本书已经在第１５
和第１６章针对现代数学所作分析中充分揭示，任何建立在“独断论”基础上的陈述系统必然自始至终充满逻辑悖论。
此外，如果从科学研究的哲学理念乃至哲学家同样关注的道德素养考虑，任何“独断论”的假设不仅仅由于违背逻辑是

无理的，而且还是武断、荒谬和狂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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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３．２　“现象论”之理论的批判

仍然按照原著的基本陈述次序，在大体介绍“现象论”中的不同哲学流派的同时，并予进行

简要评述。
１．Ｈｕｍｅ的印象论

　　现象论在历史上不能不首先溯及 Ｈｕｍｅ
的印象哲学。

Ｈｕｍｅ的印象论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是知

觉。但是，Ｈｕｍｅ的知觉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

对知觉可靠性的深刻怀疑。

Ｈｕｍｅ印象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已经在陈述“逻辑

主体”的确认上出现了前提性的认识悖谬。
知觉只逻辑地属于构造知识体系的人，而描述物

质世界的知识体系却逻辑地属于另一个抽象对

象，即自存的物质世界。如果陈述的逻辑主体不

同，不同陈述之间不具可比性。

　

　　在 Ｈｕｍｅ看来，知觉可以分为两类，一类

叫印象，一类叫观念。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当

它们刺激心灵、进入人的思想或者意识中时，它

们的强烈程度和生动程度是各不相同的。

即使可以认为 Ｈｕｍｅ对“印象和观念”之类的进一

步区分和描述如何真切和合理，但是，所有这一切

充其量只能属于涉及“人”的“心理学”范畴，与此处

所讨论“知识系统以及知识系统的真实对象”的问

题完全风牛马不相及。对于这种混淆命题论域的

讨论，本质上根本不屑予以理会。

　

　　Ｈｕｍｅ强调，他之所以对知觉作如此划分，
是因为想确切地弄清楚究竟什么是原因，什么

是结果的问题。

原则上，任何涉及到“原因和结果”的探讨，以及关

于“印象和观念”的讨论同属于以“人”为逻辑主体

的论域之中，再次出现“论题”转移的逻辑错乱。

２．Ｋａｎｔ的现象论

　　由于 Ｈｕｍｅ的印象论完全排拒外物或理

性对知识对象之形成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

至比Ｂｅｒｋｅｌｅｙ走得更远，不能被视为一种真正

意义上的现象论。于是，人们通常把 Ｋａｎｔ的

现象哲学视为哲学史上最早的现象论。
Ｋａｎｔ的现象论作为调和实在论和观念论

之对立而提出的一种独特的知识对象理论，它

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知识对象既不看成是

纯粹个人主观意识的产物，也不看作是与个人

主观意识完全无关的外部实在，而是看成主观

与客观、观念与实在二者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所

谓“现象”。
如果就其仍然承认有所谓本体或者客观实

Ｋａｎｔ不愧为“调和”大师，无论从看似崇高的西方

哲学还是从平凡的一般思维结构考虑，调和绝对

不能等同于理性思考所必须“辩证统一”的思维模

式，只可能成为对矛盾真实存在的曲意掩饰。当

然，正如以后分析将要指出的 Ｈｅｇｅｌ的辩证法本质

上仍然属于借助“语言错用”的形而上学范畴，掩饰

哲学争论中的矛盾结点以及回避做出明晰回答的

“含糊抽象”。
在认识和描述物质世界的时候，实在论（唯物主义）
和观念论（唯心主义）是一对完全对立、互为否定的

基本哲学观点，事实上涉及到在认识世界时思考

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或者逻辑前提，没有任何可能

调和的地方。
任何一种“批判哲学”的本质内涵只在于寻找、揭示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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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存在这一点而言，Ｋａｎｔ的现象论颇类似于

实在论，但又不应将之等同于将本体或客观实

在看作就是紊乱世界或物理对象的实在论；如

果就其把知识对象理解为是意识范围的这一点

而言，Ｋａｎｔ的现象论又颇类似于观念论，但亦

不应将 一 切 外 物 划 归 为 个 人 主 观 意 识 的 观

念论。

矛盾，探究产生认识矛盾之中的逻辑不当之处。因

此，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批判成为辨识是非的唯一

武器以及哲学家必需的诚实态度，根本不可能通

过一种 自 欺 的 调 和，解 决 两 种 基 本 观 点 的 根 本

对立。

　

　　Ｋａｎｔ对作为知识对象的论证，是以他的批

判论的思想方法为基础的：一切知识都是判断，
但并非所有的判断都是知识。

知识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它

能为我们带来新的知识；第二，同时它又具有知

识所必须具有的普遍必然性质。
唯理论的分析判断只具有后一种特点而不

具有前一种特点；经验论的综合判断则只具有

前一种特点而不具有后一种特点。只有“先天

综合判断”才能实现这两方面的统一。其中，
“先天”体现的是判断所必须到达普遍必然性；
“综合”体现的则是理性的判断所必须具有的新

的知识内容。

一般而言，Ｋａｎｔ提出“一切知识都是判断，但并非

所有的判断都是知识”的论断，只属于平凡的合理

陈述，问题在于它并没有说出任何具有实质内涵

的东西。
至于Ｋａｎｔ所说“知识必须能带来新的知识又具有

知识所必须具有普遍必然性质”的两个基本条件，
同样属于对知识“独立性”与“逻辑相容性”的一种

“素朴”的直觉意识，尽管这种意识对于认识具有启

示意义。根据逻辑，只有首先存在具有“独立意义”
的知识“对象”前提，才可能相应存在逻辑隶属于该

“独立”对象、从而被赋予独立内涵的“新”知识体

系。知识系统特定“有限论域”的限制和知识系统

所需“独立性”意义的 “辩证统一”同样是客观的，
决定于合理陈述必需的逻辑相容性原则。
当然，作为调和大师的Ｋａｎｔ对于上面所说的“辩证

统一”特征并没有真正形成理性认识，只是属于“直

观表象”范畴的直觉意识，因此，Ｋａｎｔ只能再次提

出诸如“先天、先天综合判断”这样一类只能被归结

为Ｌｏｃｋｅ所说“含糊抽象、语言误用”的晦涩词语，
在陈述他那个基本“符合理性”但只能划入“直觉意

识”范畴的素朴判断的同时，整个哲学却只能陷入

“概念前提紊乱”引起的进一步认识紊乱之中。
诚实、严肃的哲学家必须以诚实和严肃的态度正

视认识中的矛盾和悖论。对于认识中矛盾真实存

在的掩饰，都是对“理性”的根本背弃。

３．Ｈｕｓｓｅｒｌ的现象学（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在哲学上，Ｈｕｓｓｅｒｌ的现象学是一种特殊

形态的现象论。
它固然强调知识的对象为“现象”，但这种

现象既非 Ｈｕｍｅ心理主义的经验“印象”，亦非

人们不难发现，在西方的哲学争论中，往往存在这

样一种怪异的普遍现象：似乎只要我们的哲学家

在命题、概念之中再添加若干主义、理论或者名词，
那些原来存在的矛盾或者争论也就不再存在或者

自然得到了解决。试问：到底什么是内在自觉，或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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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ｎｔ先天主义的直观“现象”，而是直觉主义的

本质现象。
换句话说，Ｈｕｓｓｅｒｌ现象学中的“现象”是

一种纯粹意识的现象，是人的意识活动及其所

构成的一切对象。
这种现象既是呈现在人的“直接经验”中的

一切东西，但又不能将之归结为所谓的“原始感

性材料”，只有而且也只能在纯粹的内在直觉

（或称本质的直观）中才能被把握到。

者所谓本质的直观，能否依赖这样一些没有任何

确定内涵的称谓———“概念”进行哲学基本命题上

的严肃争论呢？

答案自然是完全否定的。一切依赖“含糊抽象”的

哲学争论不仅缺乏任何本质意义，而且势必将严

肃的哲学引入歧途。

　

　　作为一个持直觉主义信念的哲学家，Ｈｕｓ
ｓｅｒｌ坚定不移地认为，哲学应该是一门严密的

科学，哲学的任务在于寻求绝对真理。
以经验的观察和实证为特征的自然科学，

逻辑上受经验的制约和限制，因而不可能成为

一门提供绝对真理的科学；而传统的哲学，由于

其对知识的错误理解，也无法担当提供绝对真

理的重任。
要获得绝对真理，只能依靠他所成功构建

起来的“现象学”。

西方哲学总喜好提出类似“绝对真理”这样的命题。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追寻这种绝对真理的哲学

争论中，为什么我们的哲学家竟然会偏离这种绝

对意义上的真理如此之远，能够轻信某一个人主

观意念之中本质上没有任何理性可言、只可能属

于“独断论”范畴的直觉意识，为什么不能严词拒绝

那些仅仅凭借添加名词，逻辑上必然陷入“循环论

证”的那些无效论证呢？

再次指出，如果不接受Ｌｏｃｋｅ所说的“语言清理”的

必要前提，那些依据自身处于紊乱之中的语言系

统所构造“绝对真理”中的真理成分怎么表述呢？

在西方哲学乃至自然科学思考中，普遍存在一种形式繁琐、内涵空乏、互为交叉，本质上隶

属于“循环论证”范畴的无效思维。为便于进一步认识和了解这种以“含混抽象”为掩饰、以“语

言误用”为本质的无效思维模式，以及这样一种纯粹自欺的习惯性思考对属于整个人类的理性

认识体系、形式逻辑系统的存在基础以及整个自然科学体系造成巨大危害或者潜移默化的影

响，不妨在此处再读一读《西方哲学词典》中介绍“Ｈｕｓｓｅｒｌ现象学”所特有的方法论步骤。该

词典指出：
“作为 Ｈｕｓｓｅｒｌ现象学所特有的方法论步骤，现象学的还原是一个探测体验的意向结构或

者本质结构的方式。通过撇开体验流中的感官内容，就能专注于体验中本质的、基本的、不可

还原的东西。这样一种从经验层次到先验层次的还原，使得我们获得从体验的意向结构到作

为这个世界的知识源头的意向对象的内容。
现象学还原的基本方式是现象学的悬置。在我们与世界的认知关系中，我们的自然态度

预设了外部时空世界的实存，同时预设了作为心理和肉身的我们自己的实存。Ｈｕｓｓｅｒｌ的现

象学悬置将这种自然态度‘放进括弧之中’或者让它失去作用，因而并不否认事实世界的存在，
只是抑制住关于这个世界和我们在其中的身体存在的判断。这样，就能进入被先验地纯粹化

了的体验领域。”［１］

事实上，当人们探讨此处所述“知识对象论”命题的时候，为哲学真正关注或者争论的核心

在于“独立于认识主体的客观实在是否存在以及如果客观现实存在应该怎样揭示这种客观真

实”这样两个彼此关联然而不可简单替代的问题。当然，如果仅仅就此处需要探讨的特定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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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Ｈｕｓｓｅｒｌ所说的一切不都是与他所期待的那种“本质的、基本的、不可还原”的最初目标

渐行渐远了吗？

如果说“大道则简、大朴归真”，那么，远不止于那些直觉意义上的“肤浅细碎道理必然繁杂

紊乱”的问题，而是Ｌｏｃｋｅ所指出，那些依赖形形色色名词、主义、理论的论述本质上只属于一

种毫无科学意义的循环论证，并且最终把严肃的科学引入无聊清谈、乃至进一步的认识紊乱之

中。当然，对于这样一些无力正视严肃科学命题中不同哲学基本理念的争论，企图以“中庸之

道”加以调和的方法本质上不值得予以重视。本质上，这同样是 Ｈｅｇｅｌ采取中庸对待他那个

时代的哲学争论，他的辩证法大体仍然属于简单形而上学的范畴，与“辩证思维”的精髓背道而

驰的。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诚实、严肃的哲学家，在需要直面或者必须以诚实和严肃的态度重新

思考和回答“独立于认识主体的客观实在是否存在以及如果客观现实存在应该怎样揭示这种

客观真实”这样两个基本哲学命题的时候，作为一种素朴、自明的理性判断，或者从最简单的一

般逻辑角度考虑，只要论述“知识对象”或者构造某一个“知识系统”的时候，那个作为整个论述

前提的“对象”必须前提性的存在，没有对象的陈述，逻辑上只能落为没有任何意义的纯粹“空”
陈述，这同样是任何“否定对象客观性前提的论述”只能陷入“空”陈述的逻辑必然。为什么西

方哲学家会对这样一个本来十分浅显自明、无可非议的基本理性判断提出质疑，乃至公然予以

否定呢？

其实，原因仅仅在于：对于西方哲学，由于缺乏严格符合逻辑的理性思辨能力，对“如果客

观现实存在应该怎样揭示这种客观真实”的第二个命题无法做出能够说服自己的理性回答，以

至于不得不对“独立于认识主体的客观实在是否存在”这样本来素朴自明的理性意识提出了质

疑。并且，也只是因为完全同样的理由，诚实的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才会提出无论是“外在和内在的真理

验证本质上都不可能真正存在”的论断。根据逻辑，事实上也仅仅根据独立于那些喜好鼓吹

“天才论”、当然也往往会下意识地自诩为“天才”、然而并不真的聪慧的个别西方学者的“主观

意识”的逻辑，所有这些没有解决的基本哲学命题必然逻辑关联一直存在于西方哲学之中，不

可能因为“独断论者”提出种种独断论的人为假设，就可能否定这些没有解决基本哲学命题的

真实存在。
当然，也正因为此，人们格外怀念和尊重被称为“语言清洁大师”的Ｊ．Ｌｏｃｋｅ曾经做出的

开创性工作。

１７．２Ａ　关于“如何构建知识系统”的简单总结

至于到底如何回答“应该怎样揭示这种客观真实”的问题，前面的所有讨论实际上已经做出了完整的回

答。只是为了方便于人们廓清基本理念，此处不妨作简单小结如下：
（１）首先作为一个前提性的，简单、素朴、自明的理性判断或者基本理论，作为某一个陈述系统希望陈述

的特定对象必须前提性的存在。而且，随着论述的具体内涵不同，这个抽象意义上的特定对象，不仅仅可以

是西方哲学所说的“实在”外物，还允许是属于“意识、精神”范畴的思想，甚至还可以是思考者自己的思想，即

哲学家通常所说“自省”中的反思对象。但是，从纯粹逻辑和抽象概念的角度考虑，无论“对象”的具体属性如

何，在一个特定“知识体系”有限论域之中，这个对象是确定的，并且也仅仅是知识系统的特定对象；
（２）继而，限制在“知识系统和知识对象”所构造的这个“特定框架”或“有限论域”之中，作为构造知识系

统的全部基础，只能是逻辑地隶属于知识对象、集合意义上、一种“抽象存在”经验。如果使用西方哲学习惯

使用的那些概念，那么，此处所说这个抽象、集合意义、逻辑地隶属于论述对象的经验，可以与“现象、表象、感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４２７　　

知”构成具有本质意义的逻辑关联；
（３）于是，问题的全部核心在于：此处所说的这个“经验集合”仅仅逻辑地隶属于知识系统的对象。虽然，

任何“真实”意义上的“现象、表象、感知”必然与具体的研究者相关。事实上，正如在探究一个知识系统“是否

合理、是否符合客观”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具有一般“理性思维和判断能力”的研究者会把这种经验直接与

某个研究者“个体”的感觉相关联，而与通常人们并不感兴趣的“研究者群体”一种抽象和整体意义的那些感

觉相关联。当然，与其保持严格逻辑相容，这个抽象的经验集合中，能够继续存留或者积淀下来只可能是属

于特定对象自身“客观”存在的东西。由于个别研究者“主观意识”中、不属于知识对象自身的“伪”判断在原则

上无以穷尽的不同“主观意识”的冲撞之中荡然无存，从而赋予了任何合理知识系统必需的“客观性”基础；
（４）无疑，知识系统的表达能力十分有限，远谈不上西方哲学奢谈的“绝对真理”问题。或者说，独立于西

方哲学致力追求真理的激情和天真，根本渊源于物质世界自身的“无以穷尽、充满差异和复杂性、本质上不容

分割”这样一些不以人们主观意志转移的“客观”真实，人类不仅不可能穷尽“物质世界”的真实，而且即使对

于物质世界某一个“局部域”中的物理实在也不可能做出完全真实的描述。于是，一个合理的知识系统，只可

能对物质对象中的某一个“局部真实”做出描述。当然，根据基本逻辑或曾经得到西方哲学认同、一种初原意

义上的理性判断，性质不可能独立存在而只能从属于拥有该性质的特定物质对象。因此，一个合理的知识系

统，在逻辑上可以被视为针对物质对象所作“理想化”认定的逻辑必然，或者“理想化”物质对象内蕴“抽象同

一性”的等价性表述；
（５）显然，还必须做出补充澄清：对于此处所说的“理想化”前提认定，尽管相应刻画“主观意识”中的一种

人为判断。但是，从这个人为认定的“本质内涵”考虑，任何一个合理的“主观认定”必然具有依赖物质对象的

“客观性”基础，完全不同于 Ｈｉｌｂｅｒｔ的那种纯粹的现代“独断论”主张。更明确地说，对于任何一个合理的“理

想化”认定，它必须吻合于物质对象中那些“真实存在并且往往起着主导作用”的客观真实；
（６）作为以上陈述的自然推论：在认识物质世界的时候，人们真正可以做到的只是，对知识系统的范围、

深刻程度做出前提性的限制；
（７）反过来讲，任何合理的知识系统不仅仅有限真实，而且必须存在于一个确定的“有限论域”之中，逻辑

地从属于一个特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
（８）事实上，也仅仅因为此，依赖不同“特定论域”的限制，人类的整个知识系统才可能彼此逻辑相容地得

以共存；
（９）当然，对于自存、无尽、充满差异和复杂性，并且原则上不可分割彼此关联的物质世界而言，根本没有

任何“统一、和谐、简单”而言，但是，人类所构造的理性知识系统则必须是“统一、和谐、简单、自然”的。凭借杜

撰科学语言构造“普适真理”的理念，只可能将人类的科学事业引向和科学背道而驰的紊乱和愚昧之中。
显然，如果能够对于以上的基本判断形成一种理性共识，那么，针对以下命题所作的所有讨论在本质上

已经显得多余了。这样，以下的哲学论述采取尽可能较为简洁的语言，甚至直接给出相关结论。

１７．３　真理与谬误———知识判断论的检讨

哲学家这样告诉我们：
“与知识起源和知识对象问题相联系的另外一个重要而基本的认识论问题，就是知识的判

断问题，亦即真理问题。知识的目的在于获得真理。然而，什么是真理？何种意义上的知识才

能被称为真理？或者换句话说，什么才是判定真理的根据和标准？

从哲学上看，主张真理就是命题与事实之间相符合的‘符合论’；坚持真理是命题与命题之

间相融贯的‘融贯论’；以及强调只有有用的东西，即导致预期的结果或使人类得到满足的东西

就是真理的‘实用论’，是真理问题上的三种基本的理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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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３．１　“真理涵义”之辨析

在关于真理问题的探讨上，被哲学家们视为一种哲学上必要的前提性基本知识，他们往往

这样告诉我们：
“在哲学上，真理作为认识论或者知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范畴的特征，在于通过它能够

体现或者揭示出人类认识或者知识之一种‘是真的’或‘为真的’性质或状态。
何谓‘是真的’或‘为真的’？如何看待真理范畴涵义？它们在客观上涉及相关的三个基本

问题：真与假；逻辑真还是事实真；以及几种不同类型真理论的区分。”

仍然值得在此引用《西方哲学词典》在“真理（Ｔｒｕｔｈ）”条目中的所做的主要解释：
“当科学在寻求什么是真（Ｗｈａｔｉｓｔｒｕｅ）的时候，哲学却在追问什么是真理的本性（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

ｔｒｕｔｈ）。由于真理涉及与实在（Ｒｅａｌｉｔｙ）的特征的关系，一个自然的回答是：如果一个信念（Ｂｅｌｉｅｆ）符合于实在，
则它是真的。这是大多数人所主张的对真理的符合论说明。不过，这一理论存在许多困难从而导致许多替

代的真理论以尝试克服这些困难。”
注意，尽管哲学似乎看起来远比科学高深和纯粹，以至于哲学家指出当科学只能讨论“什么是真”的时

候，哲学家们却在探究“真理的本性”这样远为深奥和含蓄的命题。且不知，当哲学家连“实在为何物”的逻辑

前提尚无能为力解决的时候，这种看似深刻的探讨不仅由于陷入循环逻辑之中变得空无一物，而且，最重要

或者也是最要害的问题是：哲学家此处所主张对“真”的内涵作出的退让，无非是为自然科学之中大量存在的

矛盾或者悖论寻找遁词罢了。当然这也是哲学一方面指出“理性”大致等同于“逻辑”的同时，而现代哲学甚

至对一切理性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无矛盾性”原则同样做出让步的原因。
原则上，哲学对于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在于也仅仅在于：如何捍卫“理性”意识之中许多最朴素、最简单、

最自然甚至最直观的基本理念，以免自然科学研究由于形式过分繁杂而在大的理念或者宏观思维导向上出

现不应有的认识紊乱。但是，当哲学自身变得越复繁杂，并且陷入由于逻辑前提或者概念前提无法确定而出

现的循环论证之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混乱的哲学则反过来成为科学紊乱的最好避难所。当然，这正是一些自

然科学研究者的内心世界尽管轻视哲学探讨却仍然愿意与哲学家结成同盟的缘故。
其实，对于一个多世纪以来投入太多精力、时间和物力的流体力学的湍流研究，当流体力学工作者首先

把“湍流”界定为“无规则流”的同时，又在努力探讨“无规则流的运动规律”的时候，哲学家应该凭借最简单和

自然的哲学理念首先站出来告诉流体力学家：这样的研究始终不能成功，因为一旦获知“无规则流的流动规

律”，那么已经对“无规则流”的逻辑前提构成完全逻辑否定。但是，我们的哲学家似乎只能始终跟在科学家

的后面，说着那些附和科学家们和公然粉饰认识紊乱的话语。

１７．３．１．１　“真与假”陈述中的命题篡改

　　真与假是相反相成的一对范畴。所谓真，如果撇开它

在特定理论体系或命题结构中的要求来看，“真实的”无疑

是它的最基本涵义。哲学上所谓真理之真，当然不止于日

常生活中素朴的、直观的真实性认定，但无论对这种真的涵

义在理解上有多么不同，真实性仍然是它的基本要求。

“真”的唯一本质内涵只能是“真实”，
该界定没有素朴、直 观 的 浅 层 次 意

义。因严格性或严密性而篡改“真”
的语 意，必 然 陷 入 逻 辑 紊 乱。至 于

“真”和“真理”，词性不同，不具可比

性。混淆两个语词，是哲学蓄意掩饰

真理观上的认识紊乱。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４２９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我们把真实性作为真理的一个

基本要求，但不囿于素朴的、直观的真实性认定来看待真理

的涵义，并且力图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规定真理的概念时，一

些本来不成为问题的问题都会成为横垣在我们面前的难

题。思想、信念、意见、判断、语句、观念等，它们作为人的认

识或认识体系中的一些重要环节或因素，无疑都有真和假

的问题。然而，“是真的”或“为真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

们能否把上述环节或因素中的任何一方面都规定为真理之

真的基础或体现呢？显然不能。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把“为

真的”看作是观念的性质，那么真理就必须对应于观念所指

之对象。如果我们把“为真的”看作是意见或思想，那么真

理就决定于人的主观认识。所以，哲学家们一般认为，是判

断或陈述，亦即命题之所指有所谓真或假。

继续在有意识地篡改命题：

１．某一个陈述是“真”或具有“确定”
意义，是真理性陈述的必要条件。如

果一个陈述真假不分，缺乏确定性意

义，那么不具讨论该陈述的前提。反

过来，并非真的或者具有确定意义的

陈述都是真理性陈述。哲学在故意

混淆原本简单明了的概念；

２．当然，除了故弄玄虚的哲学家蓄

意混淆“真”和“真理”以至于自己抑

或不知所云，任何素朴、平凡思维的

人都知道：“仅仅命题之所指才有所

谓真或假”。

　

　　进一步的问题就是：究竟怎样才能判明一个判断或陈

述的真或假呢？这是较前一个问题更为现实、更为具体的

问题。从哲学上看，判断或陈述的真或假，其判定往往由于

两个互相缠绕、难以分割的方面相互作用而变得殊为不易，
这就是：判断或陈述本身固有的真或假与人对判断或陈述

的信念的真或假。前者是事实为真，后者是信念为真。真

命题或真理应该是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事实为真与信念

为真的统一。然而，这两者在相当场合、相当情况下也存在

分离的可能。

到此，哲学家才说出真理性问题的核

心：“究竟怎样才能判明一个判断或

陈述的真或假呢？”这是整个西方哲

学和西方科学世界至今无力解决的

基本命题①。
至于“事实为真、信念为真”绝不是仅

仅“存在分离的可能”的问题，而是两

个完全不同的命题。哲学家又一次

在欺骗哲学和他们自己。

　

　　既然判断或者陈述之真只决定于它们与确定事实之间

的关系，而不取决于人们判断或陈述本身的关系，不受人对

判断或陈述的信念的真或假的影响，因而客观性就应是真

理的基本属性。
一切真的知识，或者说是包含真理的知识，都是客观性

知识；而一切不具客观性的知识，都是一种虚假的知识，或

总是包含谬误的知识。
同时，客观的知识必定也是确定的知识。任何确定的

知识都意味着包含了客观的内容，否则就不能获得确定的

性质。
不过，确定的知识固然都是真的知识与具有客观性的

１．毋庸置疑，“客观性就应是真理的

基本属性”；

２．其次，任何有效论述必需的“确定

性”并不等于该论述具有合理性；

３．继而，一个合理的陈述并不一定

具有客观性或实在内容。不具“实在

（客观性）”内容的知识，如作为形式

语言的数学仍属于人类知识中极其

重要的范畴；

４．最后，关于物质世界知识的真理

性不等于形而上学的简单、绝对客观

性，得依赖“有限论域”的保证。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① 提请人们重新阅读和注意节９．５．２，即“自然科学研究真理标准的重新探讨”曾经指出的一系列基本事实。其中，Ｅｉｎ
ｓｔｅｉｎ曾经诚实地告诉人们：无论他所说的“外部证实”还是“内部证实”其实都不可能存在。当然，之所以出现无法对科

学陈述做出“真伪判断”的这样一种反常状况，是因为目前西方人构建的哲学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都隐含太多的认识悖

论或者逻辑不相容状况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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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但却不能反过来说不确定的知识都是假的知识和不

具客观性的知识。
　

　　知识的确定性乃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东西。人的知识就

其发展而言，总是要经历一个由不确定到肯定的过程；而且

就人的知识的基本性质来说，感性的知识，或者说对经验事

物的知识，其确定性程度相对而言就要低一些。在这个意

义上，有关经验事实的知识，或者说经验性的真理，永远只

具有相当的而不是绝对的性质。

再次出现严重逻辑紊乱：将逻辑地隶

属于物质世界的知识体系，与人类对

物质世界有限认识与人所构建的知

识体系混淆在一起。人类构造的知

识体系永远只能属于相对真理，处于

永恒发展和变化之中。正因为此，远

谈不上西方科学世界着意渲染的“第

一性原理”。

或许不得不真诚而坦率地指出，历史和现实似乎都一再说明这样一种基本事实：自命能够

并且应该对科学形成“指导”的哲学，其实几乎总是站在科学的后面，通常只能对科学做出一种

事后的大概归纳和总结。
之所以出现哲学本质上往往会成为“科学附庸”的状况，除了因为西方哲学一种“无所不

包”的幼稚愿望，恰恰使其只能走向“无所不包”的反面这样一种前提性认识悖论的问题以外，
还因为哲学家总存在自己一般不善于或者基本不懂得如何使用严格“形式语言”分析问题的致

命缺陷。这样，除了附和科学家那些似乎已经获得足够科学验证的结果，并且仍然由于并不真

正懂得逻辑还自发地期望为这些科学研究结果提供进一步的哲学依据以外，他们缺乏一种具

有决定意义的力量，能够站出来公开和严肃地与现代“约定论”，这样一些连中世纪“经院哲学

家”都予以唾弃、明显违背人类“理性”原则、对逻辑构成恣意玷污和严重破坏的现状进行抗争。

１７．３．１．２　关于“逻辑真和事实真”的“细节化”模糊论题的本质

　　判断或陈述作为真理表达的基本逻辑形式，其“是真

的”或“为真的”性质固然取决于是否与最终与外部实在取

得一致，然而，这种真与不真、一致或悖逆的论证却是一个

极其复杂的过程。从理论上看，真理属于认识论或者知识

论的范畴，而在认识论或知识论的领域中，知识与信念的交

织和缠绕使得人对事物所作的判断与该判断是否无偏差地

符合事物自身的区分变得尤为困难。

此处所有陈述无非是上述“不断混淆

概念和篡改命题”的继续，干扰了基

本命题的严肃探讨。借助不断添加

概念与形式上的复杂化，掩饰基本命

题上真实存在的“无力、无能”状态，
不仅普遍存在于西方哲学，同样也是

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重大弊病。

　

　　在什么情况下能够确切地说“知道了”？而在做出一个

判断或者陈述以后，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声称“我知道此事无

可怀疑”？

提出“什么情况下”以及“多大程度

上”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对形而上

学的绝对化构成逻辑否定。

　

　　显然，这里涉及的不只是一些原则或前提的问题，其中

还又大量逻辑上或技术上的细节需要澄清。
一切关于“逻辑真和事实真”细节的

陈述，只是明显事实的无意义重复，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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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了基本命题的解决。

１７．３．１．３　“真理论”的“空”陈述

　　所谓真理论，就是以真理为研究对象的、关于真理问题

的理论。西方哲学中，真理作为源远流长的认识论或知识

论的一个核心范畴，可以区分为三种基本哲学理论：即“符

合论（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融贯论（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和“实用论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１．“真理论”又一次陷入循环定义之

中，什么也没有告诉人们；

２．无以穷尽的主义、理论并不表现

智慧和真诚，恰恰对无力解决基本命

题真实状态构成无聊的掩饰。

１７．３．２　“符合论”辨析

在哲学上，“真理问题”通常被哲学家称为整个认识论的核心。

　　全部认识论的核心是真理问题，而真理问题的要害在

于如何判明理论的性质和真假问题。
注意“真理问题”命题具有确定意义：
针对某“理论”体系所作“判明该理论

的性质和真假问题”。

　

　　何为“符合”？认识与对象、观念与实在如何才能做到

“符合”？这是哲学家们长久以来为之殚精竭虑、苦心孤诣

必欲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认识和对象、观念和实在”两对概

念是否一致及在怎样基础上一致，为

与上述真理问题不同的命题。

对相关命题做出严格意义的界定，不允许随意混淆不同的命题，是处理任何科学难题所必

须遵守的最重要前提。
因此，切不可将上述两类不同命题混淆。甚至可以这样说：对于某一个给定的理论体系而

言，关于“认识和对象、观念和实在”的问题，属于必须解决的前提性基本概念。反之，一旦真正

能够对这些前提性概念做出明确而清晰的界定，那么，关于这个理论体系“是否真实”以及具有

“何种程度”的真实性，或者这个理论体系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以及“有限论域”这样一些几

乎为西方哲学体系乃至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通常忽视，然而具有基础意义的基本理念，乃至

关于该理论体系的“真理性命题”会自然地得以解决。
当然，也正是对这种前提性理念的忽视，西方哲学家数千年来尽管“为之殚精竭虑、苦心孤

诣必欲加以解决”，但是他们却始终不能解决的根本原因。从认识基础开始就陷入逻辑紊乱，
当然后续思考同样只能是紊乱的。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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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３．２．１　“符合论基础”中的循环逻辑

　　符合论在其最初的意义上，表达的是一种

认识与对象、思想与实在的契合关系。
无法对“认识与对象、思想与实在”做前提性认定。
因此，任何涉及它们之间契合关系的谈论，只能在

逻辑上陷入“空言”陈述。

　

　　而任何认识与对象、思想与实在的关系，无

不涉及到两个基本的方面：对外，涉及知觉与对

象的关系；对内，涉及知觉与理性的关系。如何

说明这两个问题，取决于如何看待知觉，如何看

待主体与客体，以及如何看待主体与客体的同

一性问题。

关于物质对象的知识，只能逻辑地隶属于被描述

的物质对象；此外，知识是“人的群体”的共同创造。
因此，需要一种智慧：寻找隶属于物质对象，同时又

独立于研究者个体不同“主观意志”的途径，寻找知

识的客观性基础。当然，在探讨知识的客观性基础

或者合理性的时候，反而引入需要努力摆脱的“不

同主体思维”的影响，讨论只能再次陷入逻辑紊乱

之中。

　

　　哲学史上，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就是从知觉的意义上

理解真理，用符合论的方式来规定真理概念，一

个相关的符合论定义为：“每一事物之真理与各

事物之实是必相符合。”在论及古希腊学者的理

论贡献时，Ｈｅｇｅｌ则明确指出：“关于真理的一

般有名的定义‘真理是对象和意识的一致’正是

被他们提出来的，真理的通常定义是‘真理是观

念和对象的符合’。”

西方哲学家必须逐步形成一种自觉的理性意识：
他们所说的“观念”永远差异于他们心目中的“对

象”。正因为此，任何以“真理是观念和对象的符

合”为终极目标的探索，已经将他们的思考前提性

地置于永无终结的徒劳之中。
切切不要轻易提及诸如“绝对真理”这样的命题，相

反，需要自觉、认真、严肃地思索任何一种知识体系

必然涉及的“逻辑前提、存在条件、有限论域”问题。

　

　　人作为知识的主体，无疑具有将事物的形

式和质料综合成为统一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

就是专属于人而动物不具的“理性灵魂”或“心

灵”。在这个意义上，人不过是“理性的动物”，
通过感官与事物的接触为理性提供了为之演绎

的材料，从而理性能够通过思维把握形式或共

相。就此而言，理性把握了事物的形式或共相，
也就认识了事物与实体。理性思维与对象符

合，就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思

维者和被思维者是同一的，由此形成的二者统

一就是真理。

不能不再次指出，由于概念自身缺乏定义，相关陈

述不仅仅本质地隶属于“空言陈述”的范畴，还给人

们带来思维困惑。
其实，谈不上“理性把握了事物的形式或共相”这样

一种不仅“空乏”并且完全“失真”的论断。理性的

全部意义在于并且始终在于：保证知识体系的无

矛盾：概念的统一、形式表述之间逻辑相容性等等。
当然，所谓“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同一的”同样只是

一厢情愿的无稽之谈。理性思维的使命在于也仅

仅在于：通过“逻辑前提、存在条件、有限论域”的明

确限制，展现一个尽管“有限真实却不允许彼此相

悖”的相容性陈述。

西方哲学家们引入了太多概念、理念乃至主义。但是，由于所有这些认定缺乏明确的前提

性限定，以至于所有关于这些概念、理念和主义的论述，在逻辑上只能彻底陷入“循环论证”的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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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事实上，在西方学者不断引入概念、理念和主义的时候，他们甚至从来没有真的弄清楚

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从哲学思维考虑，这同样是 Ｈｅｇｅｌ的“辩证法”并不真的相合于“辩证

思维”博大精深的内涵，却仍然本质地显示着简单形而上学思考问题的缘故。
与此同时，这样一种前提性的认识紊乱，同样十分可悲地出现在主要由西方人所构建的现

代自然科学体系之中。事实上，这正如 Ｎｅｗｔｏｎ引入了一个称之为“惯性系”的概念作为他经

典理论的整个陈述基础，经历了４００多年，包括２１世纪的现代量子力学家们都能够不加思考

地、娴熟地运用着这个所有现代人众所周知的初原概念。直至今日，仍然是谁也不知道到底应

该怎么定义这个关系到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存在基础的最初原概念。然而，西方科学家们

却利用这个不知所以然的概念，不断向人们展示着许许多多的新概念。

１７．３．２．２　“Ｌｏｃｋｅ真理观”蕴涵的“真理火花”与一个“合理”哲学命题的遗留

由于形形色色概念缺乏确切定义以及一种形而上学简单思维的痼习，西方哲学几乎不可

避免地要陷入前提性认识紊乱引起的认识困惑之中。但是，与西方哲学中普遍存在的繁琐不

同，作为西方近代哲学启蒙者的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却提出了“我们需要追问我们的许多概念是否极

不清楚、极不恰当的”这样一种本质上会动摇整个西方哲学形而上学思考模式的质疑；向人们

指出“在有可能处理大问题之前，必须首先考察我们的工具，也就是我们的概念”这样一个对于

澄清人类的知识体系（包括哲学和自然科学）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课题；同时为自己构造了“从

事思想清洁工作或者对我们的知识作一番批判的检验”历史使命［７］。
正因为Ｌｏｃｋｅ手握或者努力运用“哲学批判、严格逻辑”的武器，提出和遵循他所说的那

种“循序渐进、步步探索”的思维方式，Ｌｏｃｋｅ的许多思想远不仅仅属于“经验论”的朴素“唯物

主义”范畴，而且Ｌｏｃｋｅ的许多论述还往往显示出西方哲学中似乎极其难得一见的、与形而上

学思维格格不入的“辩证思辨”模式。

　　在近代哲学史中，Ｌｏｃｋｅ是第一个试图从“真理是知觉

观念之 间 的 符 合”的 角 度，定 义 真 理 的 经 验 论 哲 学 家。
Ｌｏｃｋｅ给真理所下的一个符合论定义是：真理是代表观念

的各种符号之间的契合。

尽管Ｌｏｃｋｅ的真理观仍然有如何进

一步准确化的问题，但无论“真理是

知觉观念之间的符合”还是“真理是

代表观念的各种符号之间的契合”都

与后面对 Ｌｏｃｋｅ相关理念的陈述存

在相当差异。

　

　　作为一个经验论哲学家，Ｌｏｃｋｅ不否认人在知觉之外

存在着一个独立于知觉的物理世界。但是，Ｌｏｃｋｅ又不同

意早期经验论哲学家所主张的，人们意识到的东西与意识

之外的物质实体是等同的，人们已获得的经验材料与经验

所表征的对象是等同的，人们通过知觉的性质可以直接地、
绝对地把握外部物体的本然状态的观点。在Ｌｏｃｋｅ看来，
固然应该承认物理对象的独立性，却不能由此认为知觉与

物理对象就是完全等同的。

Ｌｏｃｋｅ在此处做出的陈述不仅仅是准

确的，符合“逻辑”，显示西方哲学中极

其难得的“辩证思维”光辉，而且还隐含

这样一种理念：理性思维并不简单等价

于完全逼近物理真实。事实上，正是这

样一种永恒差距，给人类认识物质世界

留下无尽的探索空间。切不可妄谈“绝

对真理”或者许多自然科学体系赖以存

在的“第一性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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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这就决定了我们知觉到的东西绝不可能与物理

对象完全等同，它们至多只是对物理对象的一种摹写。不

仅如此，由于事物本身是否互相契合，即事物之间的关系是

无法经验到的，因而人所能知觉的只是观念自身是否契合

的问题。所以，所谓真理，“只是按照实在物的契合与否，而

进行的各种符号的分合”。

至于Ｌｏｃｋｅ所说“只是按照实在物的

契合与否，而进行的 各 种 符 号 的 分

合”显然是意义并不明确与完整的陈

述，不妨理解为两种内涵：
作为科学语言的概念与被描述物质

对象之间“必需的大致”吻合，乃至成

为对物质对象所蕴涵某些本质内涵

而构造的“理想化”定义；
但是，所有的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

无矛盾性或者逻辑一致性原则。

作为从事一般自然科学研究的工作者，笔者几乎不可能有足够时间和充裕的精力较为系统地阅读哲学

书籍。只是一种大概的读书习惯，试图从哲学往往过分繁琐论述的只言片语的阅读和学习中，努力汲取有用

营养启发自然科学研究罢了。但是，读到介绍Ｌｏｃｋｅ关于“真理论”的“不拘一格（摆脱西方哲学习惯性的形而

上学繁琐思维）”论述，不由涌现一种震撼心灵的感动。
其实，哲学研究或者哲学争辩，并不真的决定于不同研究者就“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所持的不同信

仰。不同哲学理论的肯否，最终只在于能否真正使用“符合逻辑”的语言，阐述人们心目中所期待的“理性”罢

了。正因为此，笔者才会一再强调，自然科学研究必须严格遵循的“物质第一性原则”并非信仰，而仅仅是“逻

辑自洽性”原则的逻辑使然。同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观，不能仅仅被视为一种

信仰，在原则上它们就是吻合于“理性原则”的科学陈述。

１７．３．２．３　对Ｌｏｃｋｅ真理观的“Ｂｅｒｋｅｌｅｙ逻辑批判”中的“反逻辑”

不可思议，我们的哲学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喜好或者判断：总愿意将“逻辑简洁而明快”
之类的判语加在忠实捍卫神学的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大主教身上。

其实，既然已经指出“以知觉经验为出发点的主观性，经过一个繁杂的推论构成，竟至以承

认上帝对知觉秩序和连贯性的约束和限制为其归宿，主观论走向了客观论成为认识论中的一

个难解之结”的质疑，那么，可以逻辑地断言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大主教的推理必然不合乎逻辑。事实

上，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只是利用了西方哲学家一直没有对陈述句的“逻辑归属”予以严格限制的思维缺

陷，才能够凭借不经意之间变换着陈述句逻辑主体的小技巧，最终达到随心所欲摆布逻辑的异

常状态。

　　在真理问题上，Ｂｅｒｋｅｌｅｙ也是从符合论的

角度提出问题，并且他的逻辑简洁而明快：可感

觉的东西都是可知觉的，可直接知觉的对象就

是观念，观念只存在于心中。

讨论知识体系真理性时，只存在知识体系与被其

描述物质对象两个逻辑主体，此时，不涉及构造知

识的人。在逻辑上，这与无法讨论睿智的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主教心目中的知觉系统与某智障者知觉系统，甚

至手握仪器的现代人与古人是同样道理。

　

　　在Ｌｏｃｋｅ哲学中，由于存在着不能解决的

物体与观念的对立，第一性的质的观念与第二

前面分析中，笔者同样曾经指出引入第一性和第

二性的不恰当，反映了Ｌｏｃｋｅ的某种思维缺陷，乃

成“蛇足之举”。但是，肯定自存物与对其描述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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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质的观念的差异，表现出实体与知觉关系

上彷徨不定的状况。
的确定逻辑关联及其差异的辩证统一，恰恰显示

了西方哲学中极为罕见的“辩证思维”光辉。

　

　　在Ｂｅｒｋｅｌｅｙ看来，Ｌｏｃｋｅ“图像说”承认的

“知觉与之符合的物理对象”实际上是不存在

的，知觉符合的对象只能是纯粹的感觉经验的

事实。就人的感觉器官而言，只能感觉到属性，
而感觉不到实体。

由于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将“人”引入恰恰需要努力删除源于

“不同人的不同主观影响”的科学陈述之中，他的分

析不仅违背逻辑而且不值一提。

１７．３．２．４　“现代符合论”的大概评述

从思维逻辑考虑，无论是奥地利学者Ｌ．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还是波兰哲学家 Ａ．Ｔａｒｓｋｉ就“真

理观”所作属于“现代哲学”范畴中的论述，其实都没有本质地超出Ｌｏｃｋｅ最初所提出真理观

的基本框架。尽管不乏若干启发性的思考，但是由于无力真正找到Ｌｏｃｋｅ思维中真正存在的

不足之处，反而往往会不自觉陷入诸如“绝对真理”和“客观真理”之类，西方哲学一种根深蒂固

的繁杂形而上学以及必然与之相伴的简单思考之中。
因此，不再花费笔墨继续讨论所谓的“现代符合论”，同时，也不讨论“从命题体系内部的融

贯关系”而定义“融贯论”这样的真理观。事实上，如果一个陈述系统自身真实存在矛盾或者逻

辑悖论，那么，这个陈述系统已经背离真理，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当然，也正是所有的这一

切，西方科学世界才会沦落到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所说原则上根本不能做出任何严格科学判断的地步。

１７．３．３　“实用论”的历史背景和允许“对矛盾退让”的本质内涵

在西方哲学努力寻求他们所期待的某种“绝对真理（形而上学）”时，如果只是凭借添加“无

以穷尽的概念、理论和主义”以回避认识困惑中某些暂时存在的矛盾点，绝对不能表示探求真

理所必需的智慧乃至真诚，相反，恰恰对“无力解决基本命题构成种种无聊掩饰的尴尬”做了一

种极为生动的刻画。因此，解决西方哲学疑难的要害，首先在于需要一种面对矛盾的真诚和勇

气，其次则需要把他们从形而上学过分繁杂而又过分简单的思考之中解救出来。应该形成一

种朴素、自然的理性意识：对于某一个“有机存在、整体意义”上的“性质集合”而言，一旦对其作

无穷分割，并且试图将其中任意一个“性质单元”与“性质集合”的整体完全割裂开来的时候，一

切都变将得面目全非，不仅仅“性质整体”不再存在，而且“性质个体”同样会失去赖以存在的

基础。
事实上，从人类开启“文明史”以来，绝对不是人们并不知道“实用论”具有的“实用”价值，但

是，任何一个“期望思考或者愿意思想”者绝对不会仅仅轻易将源于经验的知识仅仅满足于“实

用”的层次之上，而期望对“经验知识的合理性”做出某种解释，或者赋予这样的知识以某种自己

能够大体接受的“道理”。只不过，经历了数千年，人们并不真的能够回答内心期待的那种“道理”
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从而出现此处所述西方哲学针对“真理观”所作的讨论。或者说，正如至今无

法或者无力真正回答“什么是人或者人为什么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一样：面对无尽大自然，其实除

了保持陈述语言的严格一致性以外，人们永远不能真正说出比大自然本身更多的东西。
尽管往往对“为什么”的问题难以自觉地形成这样一种理性意识，或者主观上根本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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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易放弃对“心目中某种的道理”的追求与期待，但是，任何人内心都明白：与“道理”保持起码

一致的最低标准则应该遵循不同陈述之间的“无矛盾性”原则，承认“任何矛盾本质上都意味着

对理智构成背弃”的基本判断。然而，全部问题恰恰表现为这样一个自人类开始懂得思维以来

就从来没有任何人否定过的“理性”原则受到了怀疑。并且，这种对于一般理性原则的动摇恰

恰发生在“孕育现代技术革命”前夕的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
进一步讲，当哲学家指出用以判断真理标准的“实用论”出现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年代时，人

们切不可忘记这个历史时期科学世界曾经发生的一切：不仅仅物理学的天空出现了 Ｋｅｌｖｉｎ所

说的两朵乌云，而且连数学本身也出现数学基础的逻辑悖论问题，……。而且，此时所有发生

的一切，最大的困惑并不是此处所述“到底何为真理”这样一类只能称之为“哲学清谈”的问题，
而根本地在于自１７世纪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开端整个的经验科学体系，面临着“处于彼此对立的互

否定之中”这样一种对于人类通常认定的“理性意识”的最严峻挑战。如果沿用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描

述，此时一切本质上发生的是：物理现象中“无可否定”的基本事实，却同样“无可否定”地处于

“矛盾”之中！

在一位或许可以视为目前西方哲学界不无影响哲学家的哲学著述中，当其谈及“当代西方

哲学”概况的时候，曾经以一种十分自豪口吻提出“整个当代哲学可以视为对现代物理量和新

逻辑的新成就的哲学回应”的判断［７］。
其实，与这位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判断完全一致，或者无论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

论出发，还是从“一般逻辑分析”的严格思维的角度考虑，对于诱发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关

于“真理观”所构造“实用论”，它的全部本质意义在于也仅仅在于：对整个人类数千年以来孜孜

以求的“逻辑、理性、无矛盾性”等这样一些最为“平凡、朴素、自然”的意识，当自然科学家由于

无力解决太多复杂问题已经不得不完全放弃的时候，哲学家则同样以一种完全“公开”方式所

表达的回应。这样，现代自然科学从哲学家那里获得一种哲学上的合理性，进入人类认识史中

另一个“神学”时代。事实上，如果说中世纪经院哲学家Ｔ．Ａｑｕｉｎａｓ都明确对“由上帝到事实”
这样一种“约定论神学”的唾弃或者蔑视，而提出“从事实到上帝”的赋予神学以某种“哲学内

涵”的主张，那么，现代神学远比中世纪的神学走的离理性更远和无所顾忌。当然，也正因为

此，才可能达致 Ｈｉｌｂｅｒｔ通过他的“公理化思想”中对“理性、逻辑”所作肆无忌惮的攻击。
因此，不仅仅需要揭露实用主义的哲学本原，它在本质上对数千年来人类所向往的“真理

精神”或者“理性原则”形成一种事实上的背叛，同时也严肃指出一个科学工作者不应有的虚

伪，哪怕它仅仅是无意识的。在科学研究中，明确存留认识中暂时存在的不足，或者公然向人

们昭示某些暂时无力没有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科学研究自身之必需，而且还是对科学工作者

的科学人格提出的一种起码要求。

其实，一旦真正认识到产生“实用论”的特定历史背景以及它实际蕴涵的哲学本质，那么，对于这样一种

“真理观”的继续分析已经没有意义，或者说原则上已经属于完全多余的讨论。
但是，人们总可以相信，对于任何一个诚实的哲学家而言，绝对不愿意或者心甘情愿地舍弃“恰恰需要哲

学予以捍卫”的理性或者逻辑。事实上，对于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定哲学思潮，作为这个哲学体系

开创者的Ｃ．Ｓ．Ｐｅｉｒｃｅ，不仅仅并不愿意接受实际上一个已经被进一步“异化”了，或者又再一次“实用主义化”
了的“实用论”观念，而且明确表示对任何“放弃逻辑”的实用主义的反对。

在《西方哲学词典》的名为“实效主义（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ｉｓｍ）”条目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历史性陈述：
“虽然‘实用主义（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一词是由Ｐｅｉｒｃｅ本人引入的，但后来又发明了‘实效主义（Ｐｒａｇｍａｃ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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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标示自己的实用主义观点，达到使自己与其他形式的实用主义，特别是他认为是反理智的 Ｗ．Ｊａｍｅｓ的更

为通俗的实用主义保持距离的目的。
实效主义起初是一种逻辑方法，建立在Ｐｅｉｒｃｅ的实用主义原理基础之上。这一原理表述为：‘对于我们的

某一个概念对象，考虑它可能具有什么样的可想象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效果。那么，我们关于这样一些效果的

概念，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对象的概念的全部。’这是一个意义澄清的标准，它把一般术语的意义与对于结果的

预期结合起来。为获得一个抽象表达式的清晰含义，我们仅仅需要考虑它涉及什么样的可想象的效果。这

些效果的概念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一表达式总体上的确定意义。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ｗｈａ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ａｔｍｉｇｈｔｃｏｎｃｅｉｖａｂｌｙｈａｖ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ｗｅｃｏｎｃｅｉｖｅ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ｏｕｒｃｏｎ

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ｏｈａｖｅ．Ｏｕｒ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ｓ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ｏｆｏｕｒ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ｉｓｉｓａ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ｍｅａｎ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ｎｅｃｔｓ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ｅｒｍｓｗｉｔｈ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Ｔｏａｔ
ｔａ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ａ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ｏｒｍｕｌａ，ｗｅｎｅｅｄｏｎｌ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ｗｈａｔｃｏｎｃｅｉｖａｂｌ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ｔｍａｙｉｎ
ｖｏｌｖｅ．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ｓｆｏｒｕｓ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ａｔｆｏｒｍｕｌａ．）

Ｐｅｉｒｃｅ由此试图用这一标准去澄清传统的哲学问题和消除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尽管他自己也提出了一

种强硬的形而上学主张。Ｐｅｉｒｃｅ强调，实效主义是一种逻辑的理论而表示一种思辨哲学。”
显然，在Ｐｅｉｒｃｅ的哲学主张中，那个人们希望认识的“对象”在逻辑上仍然是处于前提位置之上。也就是

说，他的思想本质上的确不同于 Ｗ．Ｊａｍｅｓ和Ｊ．Ｄｅｗｅｙ的“实用主义”主张。后者提出“应该通过寻求由一信

念为真所造成的差别去探求真理（Ｔｒｕｔｈ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ｄｂｙｅｎｑｕｉ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ｄｅｂｙａｂｅ
ｌｉｅｆｂｅｉｎｇｔｕｒｅ）”的判断模式，此时则是信念被赋予了独立的前提意义。因此，Ｐｅｉｒｃｅ做出一种澄清，无论从哲

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考虑，都是必需的。
如果把“实用主义”这样一种纯粹“人文主义”的理念抛开，并且，仅仅把知识体系与知识体系所描述的物

质对象构造逻辑关联，那么，Ｐｅｉｒｃｅ的思想与笔者一直沿用的“理想化物质对象”的称谓保持相当的一致性。
当然，这同时是笔者一再提出：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必须严格遵循的“物质第一性”原则，绝对不是一种哲学理

念或者哲学信仰，而本原地仅仅决定于“逻辑”的缘故。

１７．４　自由与必然

对于局限于研究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而言，哲学著述通常指出的“自由与必然”属于另一

个需要考虑的基本命题。哲学家首先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在讨论了与知识论有关的最一般问题以后，让我们转到哲学领域中谈论最多、然而也是

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也就是形而上学问题上来。
在形而上学的众多问题中，决定论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带有基础性意义的理论问题。

因为，对宇宙论的任何探索，都必须公开对人是自由的还是被决定的这一问题做出说明；而对

人是自由的还是被决定的这一问题的回答，又对伦理学中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道德责任、道

德义务、奖善罚恶等问题的解决至为关键。
所谓决定论和自由的关系问题，可以表述为：我们人本身究竟是真正自由的，还是归根到

底是受某种外在于人的力量所决定的？如果我们不能否认人本身是自由的，又在多大程度上

是被决定的？显然，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神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是普通人，这一问

题都是他们生活中最感兴趣并能激起他们极大思考热情的问题之一。
然而，什么是决定论？什么是自由？决定论与自由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有关形而上学

的讨论为什么必须服从决定论与自由的关系问题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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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为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著者所述知识论的最一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至此为止，只是

一系列彼此完全对立的观点，以及仅仅作为这些矛盾观点某种妥协的并存与展示罢了。当然，由于概念前提

尚没有得以澄清，所有的后续讨论已经失去可信的基础，也完全谈不上著者自诩或者曾经真诚期待的那种

“不抱偏见的推导”，大体上并没有真正超越著者所称“填空”式叙述的基本框架。
同样，当该著述特别表述对“欧洲哲学家形而上学情怀留下深刻印象”的情愫，并且反复提出“形而上学”

以及“形而上学的众多问题”的时候，却似乎除了提出“Ｌｅｉｂｎｉｔｚ最早区分了‘必然真理’和‘偶然真理’这样一

对重要范畴，并将这种区分推广到形而上学与非形而上学加以划分”的“理论原则”以外，本质上读者始终无

从得知“如此为哲学家们深深向往的那个形而上学的前提性概念到底什么是什么”的问题。此外，或许希望

特地做出告示“虽然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但无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仍然可以相信，该

著述不会真的只想告诉人们：“形而上学的问题归根到底要归结到心灵、世界和上帝在人的思想中存在的根

据和基础究竟是什么的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之上吧。其实，如果说古希腊人哲学的本质在于对“真理（无

矛盾）”的执著追求，那么，恰恰应该唾弃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学习形而上学。同样因为此，唯物主义科学观

并不与一种过分狭隘的无神论简单等价。事实上，即使对待哲学，同样需要一种实实在在的科学态度。或者

努力像Ｌｏｃｋｅ近４００年前就已诚实告诫人们所作的那样：不要作道德问题和宗教问题的无休止争论；应该循

序渐进、脚踏实地、步步探索；特别在可能处理大问题以前，必须首先考察我们的工具也就是我们的概念，着

手于知识自身的批判和语言自身的分析。
至于某些现代物理学家特别愿意津津乐道的“宇宙论”，建议哲学家们应该需要保持一分足够的清醒，切

切不可轻易唱和。尽管哲学家自己通常不直接使用他们过分赞誉数学，但是，仍然不妨想一想：一方面公然

地或者已经事实上地将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仅仅视之为自欺欺人，另一方面却又创造着“实质上已经没

有任何逻辑，只是存留诸如‘桌子、椅子、啤酒瓶都可以视为几何学点、线、面’这种漠视一切理性的形形色色

‘约定论’，并且仅仅依赖这些已经彻底无需逻辑的不同约定串联而成”数学，那么，凭借这样的数学所告诉人

们的“黑洞”能够让哲学家们敢于去相信吗？其实，无论是谈论宇宙的边缘还是它的无穷未来或许最为容易，
任何人都不妨眉飞色舞一番。但是，像Ｌｏｃｋｅ所说的那样，从每一个基元概念开始脚踏实地澄清所有的认识

则最不容易。
当然，由于所有的讨论只局限于一般“自然科学基础（或者理论物理）”的范畴之内，一切与“人”或者“论理

学”相关，乃至与“神”或者“宗教”相关的问题原则上已经超越了此书的范围。

１７．４．１　“必然真理”的幼稚可笑和逻辑错置

哲学家往往首先告诉人们：“在形而上学中，决定论意味着承认普遍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

一件事情不是被决定了的。如此一来，决定论就与人的自由发生矛盾。…… 作为决定论的思想前提是必然

真理，因为世界上如果没有必然真理存在，强调普遍的因果关系也就失去了自己的逻辑基础。”其实，对于哲

学家希望了解“必然真理”以及“因果关系”，从来没有真正得到确切意义的认定。因此，不仅仅任何涉及“决定

论与人的自由”的讨论超出了曾经限定的论域，而且还需要指出这些结论必然变得过分素朴和天真，本质上

同样失去严格科学论述的意义。
在观察西方哲学是如何引入“必然真理”的概念之前，首先看一看他们又是如何理解他们所说自然科学

中的真理性的。

１７．４．１．１　自然科学“真理性判定”的澄清

　　在自然科学中，理论或原理之真理性的判

定，须求助观察和实验。在某些情况下，理论所

在自然科学中，合理性的判断必须“求助观察和实

验”。但是，并不逻辑地意味着：“理论与（感觉）经

验一致”就是真理；也更不表明“理论与（感觉）经验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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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东 西 与 感 觉 经 验 之 间 存 在 着 相 当 大 的

距离。
之间不允许存在距离”。

　

　　为了避免理论遭到被否证的命运，人们有

时对理论做出某种程度的修改，甚至放弃理论

本身。

在自然科学中，理论并不像哲学家或科学家以为

的能够“创造”出来，因而再凭借某种“主观”意志予

以修改乃至放弃。用以描述某“特定”物质对象的

理论体系，只是针对该物质对象所作“理想化认定”
后的逻辑必然。也就是说，合理的理论本质上是

“客观”的，依赖“有限论域”的制约。

　

　　所以如此，在于自然科学本身不能容忍通

过经验观察的检验仍然存在非证实的理论，它

不接受 任 何 建 立 在 经 验 基 础 上 的 不 确 定 的

结论。

请注意：甚至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都曾指出本质上不存在“外

部证实”的问题。因此，此处所说“自然科学本身不

能容忍非经验证实”以及“不接受任何经验基础上

不确定结论”的断言，只是哲学家由于不知道自然

科学现状一种“一厢情愿”的主观认定。

１７．４．１．２　引出“必然真理”中的逻辑紊乱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陈述都是观察陈述，也

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需要获得经验上的证实。
有些陈述尽管它们的获得与经验无关，我们仍

然相信它们是真的，例如“２＋２＝４”就是一个真

陈述。我们为什么相信一个并不是来自经验的

陈述的正确性呢？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一陈

述是从逻辑中得来的。

这是哲学家一种低级的认识紊乱，关键在于他们

不懂得：一个“空言性”陈述尽管是“真”陈述，却属

于“无意义”的陈述，当然，谈不上“真理性”陈述。
对于逻辑，它的全部内涵在于也只在于如何保证

陈述的无矛盾性；但是，逻辑本身却不一定告诉人

们什么。也就是说，符合逻辑是一切合理陈述必须

严格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仅仅符合逻辑的陈述

却不一定属于真理性陈述。例如，此处的“２＋２＝
４”就没有任何实质性内涵。方程的两侧，除了记号

不同以外，它们本来就是同一的。事实上，形式表

述自身通常没有真的告诉人们任何实在。但是，类

似这样的逻辑关系则保证一切合理陈述处于彼此

逻辑相容之中，从而成为任何科学陈述必须严格

遵守的条件罢了。

　

　　对这样的数学陈述或命题，是不需要付诸

经验或者实验加以检验的，相反，经验或者观察

只要符合这种陈述或者命题本身，我们才认为

它是正确的。

再次说明：科学的必须是逻辑的；但是，逻辑的却不

一定就成为科学陈述。由于建立于甚至中世纪经

院哲学也断然拒绝的“约定论”基础之上，现代自然

科学体系只能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具欺骗性的

“伪科学”体系。
当然，这是以、并且仅仅以“逻辑自洽性”作为唯一

判断标准，对“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乃至“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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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必须进行“历史性和全局性”梳理的理由。

　

　　在我们的推理所涉及的种种逻辑中，数学

推理是最纯粹、最可靠的推理之一。在哲学上，
把通过逻辑的或数学的推理方式获得的确定结

论，称为必然真理。必然真理之所以是必然真

理，在于它们是通过逻辑或者数学的方式获得

的。而通过逻辑的或数学的方式获得的真理，
是在任何可以设想的情况下都成立的真理，否

则它就是不可能的。

其实，数学的本质仅仅在于逻辑，在于捍卫严格的

无矛盾性。如果只是保留了一种“数学”的称谓，却

已经完全违背甚至公然拒绝逻辑，这样的“数学”还

叫数学吗？

逻辑的本质在于告诉人们：凭借逻辑永远不可能

推导出任何比前提更多的东西或者任何新的信

息。但是，包括现代数学在内的整个现代自然科学

体系，却放纵随意提出的人为约定，依赖于“人为约

定”构造的信息去描述物质世界，还能够谈及任何

形式的真理性吗？

１７．４．１．３　Ｌｅｉｂｎｉｚ所作“必然真理和偶然真理”划分中的逻辑紊乱

近代科学史中，Ｌｅｉｂｎｉｚ其实是“使用形式语言构造微积分乃至整个现代数学基础”一位事

实上的创始人。而且，极其难能可贵的是，Ｌｅｉｂｎｉｚ能够在４个世纪以前就提出“与物质客体相

分离的任何空间概念都没有哲学上的必要”的论断。但是，正是这样一种无疑十分朴实却真正

吻合于自然科学本质的重要“理性”原则，恰恰为整个现代科学世界以及所有的哲学家们所忽

视、遗忘或者根本从来没有在逻辑上认识到这个基本判断所具有的根本意义。以至于主要由

西方科学世界构建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不光是始终无法从“无穷多惯性系明显构造的逻辑悖

论”之中解脱出来，还进一步陷入了“对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自己所说一对不变‘钢尺和原时’完全形成逻

辑否定的‘时空观’革命”这样一个更大认识悖谬之中。
但是，Ｌｅｉｂｎｉｚ毕竟是生活在４个世纪以前的１７世纪的科学家。因此，人们需要如何领会

他对于数学认识的某种具有本质意义的启示，而不能视为某种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事实上，
Ｌｅｉｂｎｉｚ对于数学或者对于逻辑，包括此处所说“绝对真理和偶然真理”的理解和认识只能是直

觉的、幼稚的、朴素的和本质地违反逻辑的。

　　在近代哲学中，Ｌｅｉｂｎｉｚ最早区分了必然真理与偶然真

理这一对重要的范畴，并将这两个范畴的区分推广到关于

形而上学与非形而上学划分的理论原则方面，从而为后来

一切关于自由与必然关系问题的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如果Ｌｅｉｂｎｉｚ的这个命题为真，那么，
正如将要看到的，由于“必然真理”和

“偶然真理”不具确定意义，形而上学

必然不具确定意义。

　

　　按照 Ｌｅｉｂｎｉｚ的观点，推理建立在两大基本原则上：
（１）矛盾原则，凭着这个原则，判定矛盾者为假，与假的相对

立或相矛盾的为真；（２）充足理由原则：凭着这个原则，任何

一件事如果是真实的或实在的，任何一个陈述如果说真的，
就必须有一个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的充足理由，虽然，这些

理由常常总是不能为我们所知道的。

尽管“矛盾者必为假”，但作为显然事

实，“与假相矛盾的并不都真”；
不得不重复指出：为尽可能构造客观

性描述，必须努力摆脱源于不同研究

者的不同主观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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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有两种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推理

的真理是必然的，它们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实的真理是偶

然的，它们的反面是可能的。

真理需要满足独立性要求，否则成为

重言式；此外，推理不可能超越前提。
因此，不能 由 逻 辑“推 导”出 独 立 真

理。于是，Ｌｅｉｂｎｉｚ的 认 识 前 提 就 是

根本错误的。

　

　　Ｌｅｉｂｎｉｚ把数学、逻辑、形而上学等等这样一些在他看

来不必依赖人的知觉和经验事实，仅仅天赋的理性原则即

可获得和证明的学科，纳入必然真理的范围。

西方人往往习惯于使用“天赋”这样

的语汇，以表达他们内心对于“人类

智慧”的一种“真诚向往”乃至某种

“过分自信”的时候，恰恰应该诚实地

指出：这往往正是西 方 学 者 最 不 聪

明、最不智慧乃至最终导致认识紊乱

的根源。

　

　　Ｌｅｉｂｎｉｚ机智地指出，事实的真理纯粹是偶然的，但由

于科学家在他们的研究所要达到的，无非是要努力抓住偶

然，并把这种偶然作为其他的什么东西的后果的存在方式

显示出来，从而在这种意义上才是必然的。

恰恰完全相反，自然科学研究的使命正

在于：从相关事件中努力删除包括不同

研究者“主观意识”在内的“一切偶然”
因素，寻找或者揭示寓于“理想化物质

对象”之中并且“客观”存在的必然。

　

　　尽管Ｌｅｉｂｎｉｚ相信，偶然的事物中也有一种确定无误

性，但是他明确指出：“必须在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和一种假

设的必然性之间作出区别。也必须区别这样的两种必然

性：一种必然性之所以成为必然性是因为其对立面蕴涵着

矛盾，它被叫做逻辑的、形而上学的或数学的必然性；另一

种则是道德的必然性，贤明者选择那最好的，使一切心灵遵

循的那种最大倾向。”

已经指出，对立面蕴涵矛盾的，并不

一定 都 成 为 真 理，更 谈 不 上 绝 对

真理；
至于将所谓的“贤明者”混入自然科

学力求的“客观性”陈述中，这仅仅是

西方学者过分自负和自大的同时，几

乎必然存在的幼稚和单纯。

　

　　Ｌｅｉｂｎｉｚ的这种观点，反映了历史上一切形而上学家根

深蒂固的一种信念：必须把逻辑学看作是规范性学科的前

提。纯粹逻辑所涉及的对象不是个别的、暂时的过程，而是

本质的、普遍的、无时间性的观念关系。只有通过纯粹逻辑

的演绎，才可能获得奠基在真理的概念、判断、定义等基础

上的先验命题。

甚至 Ｋａｎｔ都指出：逻辑不能揭示任

何真理，此处“逻辑等价于真理”的陈

述自然属于幼稚和错误的理念。但

是，任何合理和有意义的陈述必须吻

合于逻辑。因此，现代“约定论”彻底

抛弃逻辑的时候，哲学同样肩负捍卫

逻辑和理性的使命。

　

　　同时，只有依据这些命题，才可能演绎出规范的逻辑原

理，并由此推导出适当的实践规则。从这个角度看，纯粹逻

辑的领域既不依赖自然界，也不依赖人，它独立构成真理、
意义的特殊领域。

作为“理性思维”工具，逻辑同样是实

在的，真实依赖“人”的创造性劳动，
需要人们解决数学基础悖论、何为流

体力学 ＮＳ方程的存在基础、Ｍａｘ
ｗｅｌｌ方程数学上为何不能求解以及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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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造可求解的数学表述这样一

些实实在在的问题。

在４００年前，Ｌｅｉｂｎｉｚ提出了关于真理的一种素朴认识。如果说，在他的陈述中几乎到处

显示一种认识上的幼稚，那么，这不仅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恰恰应该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

种逻辑必然。但是，今天的哲学家如此崇信形而上学，并且仍然只是以这样一种隐含太多认识

悖论的理解作为表述形而上学的认识基础则难免觉得不可思议。

１７．４．１．４　Ｋａｎｔ“先天综合判断”中的逻辑紊乱

　　在知识性质的问题上，历史上的唯理论者一般而言都

重视先天的、必然的、分析的知识，因为它们具有普遍性。
在唯理论者看来，不具普遍性，随个别、偶然、特殊的变化而

变化的知识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先天、必然、分析”的知识。此

处的“普遍性”被异化为“无论域限

制”的曲解。知识系统普遍性的本质

内涵在于：包括概念在内的陈述语言

的严格无歧义性，科学陈述在给定论

域中必需的普适意义。

　

　　与之相反，历史上的经验论者则更为重视后天的、偶然

的、综合的知识，即建立在知觉基础上的知识，因为这一类

知识才与经验世界有实际联系。

同样属于认识论的曲解。除了保持

科学语言的严格一致性，人类无法说

出比大自然本身更多的东西。

　

　　尽管经验论者与唯理论者在有关知识起源、本质、判断

问题上抵牾对立、各不相让，但是对于两类知识（必然真理

和偶然真理）的划分他们基本不持异议。

正因为两种认识论者同样没有解决

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无论是个别命题

上的同一认识，还是其他命题上的分

歧，都属于认识不当。

　

　　在哲学史上，Ｋａｎｔ率先对唯理论和经验论的这种划分

发起挑战，开启了理解必然真理的另一个道路。诚如我们

所知，在知识起源问题上，Ｋａｎｔ同样认为一切知识只能通

过经验得来。但是，与其他经验主义者不同的是，Ｋａｎｔ添

加了一个重要的限制条件：必须把实际产生知识的东西，与

知识实际采取的形式区别开来。这样，知识虽然通过经验

而来，却并不导源于经验。

Ｋａｎｔ大致刻画了对人类知识一种素

朴的理性认识，但逻辑上并不准确。
更明确讲，“产生知识的与知识”对应

于构造知识的“人”与知识所属的“特

定物质”对象；而“知识通过经验而来

却并不导源于经验”则表示：需要对构

造知识的具体“探索途径”与知识体系

最终的“逻辑属体”严格加以区别。

　

　　换句话说，感觉经验对于知识是必要的，却远不能说是

充分的。因此，任何确实的知识，即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

知识，都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判断基础之上：一方面，它必

须具有分析性的判断性质，即是先天的，因为只有先天的东

西才具有普遍必然性；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具有综合性判断

因认识前提的逻辑紊乱，“经验对于

知识是必要却远不充分”的论断是空

乏的。至于继而提出的“先天综合判

断”，只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认定，由于

基元概念不当，成为 不 当 且 无 意 义

判断。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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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即是经验的，因为只有经验才能扩充我们的知识。
　

　　在Ｋａｎｔ那里，这种理想性的判断就是他所谓的“先天综

合判断”。按照Ｋａｎｔ的观点，数学就是一种既体现知识的先天

性又具有知识的综合性的最典型的“先天综合判断”。

伴生于“无穷真理观”，一种对“数学

称谓”的幼稚信仰。在现代自然科学

体系中，使用无视逻辑的数学符号成

为对数学本质的最大欺骗。

１７．４．２　经典“因果关系”命题的逻辑紊乱

对于“因果关系”这样一个同样对于自然科学具有重要意义的命题，除了需要对相关陈述

的不同“逻辑主体”加以严格界定，或者需要“摒除心理学因素”以外，本质上与已经讨论的“必

然真理”没有根本差别。并且，将在后续讨论中针对这一问题，努力给出一种大致符合理性或

者符合逻辑的理解或解释。但是，考虑到西方哲学习惯性形而上学中一种他们往往难以觉察

的“形式繁琐与思维简单并存几乎必然导致认识紊乱”的痼习，此处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哲学著

述在构造这个命题的同时，仍然隐含着若干认识悖论。

　　世界上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着这种或者那

种原因吗？

原因与结果的问题，本质上隶属于主观意识的范

畴。实际上，以张扬理性为根本目标的哲学必须努

力为自己构造有限论域，以保证论述的准确或者

吻合于逻辑。与其一致，在讨论因果关系的时候，
同样需要学会首先为其设置有限论域的问题。

　

　　当我们这样谈论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在

另外一个方向上提出并讨论必然真理的问题。
在日常使用中，因果性与必然性往往成为一对

可以互换的概念，具有因果性的东西也就是符

合必然性的东西。

应该注意：的确只允许“在日常使用中”，将“因果性

与必然性视为一对可以互换的概念”，因为两个命

题在逻辑上并不完全对应。必然性，针对特定事物

而言，指称该事物需要遵循的某种规律；而谈及因

果性，则还首先需要一对被称之为“原因”和“结果”
命题的前提性存在。事实上，西方哲学在崇尚形而

上学以及无穷剖分，从而导致形式过分繁琐但是

思维却由于模式化而趋于简单的同时，在概念的

认定上又缺乏逻辑上的严格一致性。这样，后续分

析必然出现思维歧义。当然，这个问题同样严重存

在于整个现代数学体系之中，以至于相当程度地

背离了数学的灵魂 ——— 逻辑。

　

　　但是，既然必然性并不绝对地表现为先天

性，必然中往往存在着偶然，那么，必然性是否

就一定意味着因果性？

这是由于前提概念不清晰，造成命题自身紊乱或

者无意义的明显示例：先天性属于纯粹主观意识

的范畴，缺乏任何哲学上的实在意义；而某个命题

表现出必然性，只依赖有限论域的存在而存在，它

完全不同于一切“合理陈述（还不一定是科学陈

述）”必须遵循的“无矛盾性”原则。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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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当因果性可以在大致层面上与必然

性等价的时候，因果性的强度是否也会发生像

在必然真理中看到的那种不确定的变化？

任何“因果性”命题，只相应存在“是非、肯否”的判

断。进一步说，若不能首先为“因果性”定义度量，
则无法谈及此处所述“因果性的强度”问题。保证

概念自身的确切意义，是保证相关讨论具有意义

的基本前提。

或许可以做出这样一种大概推测：以上的陈述难免让所有学派的哲学家大失所望，甚至无

论不同哲学流派在他们的哲学观念存在多么大的差异或者几乎完全对立，但是，在对待此处的

哲学批判上面，则足以让所有不同的学派形成一个新的哲学家共同体，以表达他们的一致公

愤：无法允许推倒西方哲学中的一切。
但是，事实并不尽然。如果说在“何为实在、何为知识、如何判断真理”这样一些最基本的

哲学命题上，尽管不同的哲学学派总试图独立回答一些问题或者构造不同形式的主义的时候，
从方法论的角度考虑，问题恰恰在于：任何一个学派并没有能够真正说其他学术观点到底在

“哪一个思维点或者某一个具体思维环节”上出现了推理中的逻辑悖论。这样，长期处于“互为

否定、互为批判又互为补充”的不同学派实际上又达成这样一种默契：所有的一切只能归结为

不同天赋关于理性做出的不同“主观”认定，相应不存在具有“客观”意义的标准，当然最后的结

局只能是谁也不能真正说服谁，从而出现西方哲学不同学派林林总总，长期共存，但是，对于

“何为实在、何为知识、如何判断真理”的基本命题只能本质地处于一种“互为否定、互为补充、
都不存在”的尴尬状态之中。

另一方面，西方哲学世界关于“物质与精神”孰先孰后的命题尽管已经持续了２０００多年，
但是这样的争论只能将永远没有结果地持续争论下去。事实上，这个命题本身已经陷入没有

“客观”的确定标准，源于不同“主观”认定而构造的“循环逻辑”之中。

１７．５　物质“实在”的重新界定与哲学的“有限论域”前提

俄罗斯教育学家Ｌｏｂａｃｈｅｖｓｋｙ曾经深刻而不无尖锐指出：人类的认识史就是一部认识错

误的历史。在科学研究中，倡导努力寻找和澄清前提认识中的不足、不当乃至错误的研究方

法，与Ｌｏｃｋｅ曾经极力主张“对我们的知识作一番批判的检验”的“思想清洁”工作，或者“首先

追问我们的概念是否极不清楚、极不恰当”的“知识批判和语言分析”工作，在思想导向上是完

全一致的。它们都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任何概念前提的不当，都必然使后续思考失去

意义（或者可信基础）。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做出这样的推断：当经典理论中真实存在着形形色色认识矛盾的时

候，如果对于这些认识矛盾的揭示和分析真的是充分、深刻和准确的，那么，几乎一定能够自然

地形成一种正确的认识体系，或者至少会对这样一种期待中认识体系的重新构造具有某种正

确的导向作用和启示意义。

１７．５．１　何为“物质”或者何为“物理实在”的问题

事实上，正如哲学家或者现代物理学家（特别是量子力学研究者）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人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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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那样，哲学或者整个自然科学一个最大的前提性认识困惑在于：在人们希望对人类所生活

或者存在的“物质世界”做出某种“合理”描述的时候，却至今不知道如何对这个称之为“物质”
或者“物理实在”的对象做出一种恰当的定义；甚至不能对“知识（包括人的意识、思想在内）还

是那个被描述的物质对象孰先孰后”的问题做出判断，以至于人类的认识系统处于前提性的逻

辑紊乱之中。因此，必须直面这一基本问题的存在，做出一种“合乎理性”的前提性回答。
首先，人们需要以一种“朴实、自然而诚实”的态度，承认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基本事实：远不

仅仅西方学者所界定作为人类最古老文明的希腊文明出现以前，而是生活在地球上的整个人

类得以诞生以前，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乃至广袤无垠的宇宙已经真实地存在着了；
并且可以根据目前的知识，做出一种合理推断：整个宇宙绝对不会因为人类的消亡，甚至

不会因为地球的消亡而消亡；
同样，人们需要以一种“朴实、自然而诚实”的态度，承认另一个独立的并且只是最简单的

基本事实：人类几乎没有能力回答“什么是人”的问题，以及无法理性地解释“人到底为什么会

思考许许多多如此复杂问题”等这样一些看似简单，但是至今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乃至直到人

类消亡或许也永远无力做出回答的问题，更何况那些西方哲学所憧憬，但是虚无飘渺，自己尚

不知所云为何的无穷真理呢？

一旦意识到这样一些基本事实，人们不难看到，一种贯串于西方哲学理念之中那种探求真理

的勇气、真诚与执著固然始终值得整个人类的珍惜和尊重，但是，物极必反，如果不懂得如何对某

种尽管曾经合理的愿望自觉地加以限制，那么它恰恰会走向它所追求的真理的反面。当然，这正

是西方学者形而上学思维中往往存在的简单、幼稚，以及几乎必然与幼稚和简单伴生的过分自

大、自信甚至不无狂妄，但是却最终不得不首先公开抛弃“逻辑 ——— 理性思维的本质内涵和根本

前提”的缘故。事实上，对于西方哲学真诚期待的那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绝对真理，从这样一种

潜意识真理观指导下的研究的一开始，已经注定整个西方哲学陷入了循环逻辑无所终结之中。
因此，任何一个真正聪慧的研究者，必然懂得首先对“研究、知识、研究者自己”自觉地做出一种限

制；而对于诚实和理智的研究者，则必须对“研究、知识、研究者自己”做出前提性的严格限制。还

是那句重复多次的话：面对无尽的大自然，除了保持“概念或者语言系统”的严格无歧义性，除了

保证一个陈述系统与其描述的特定物质对象严格逻辑自洽，除了保证不同陈述系统之间严格的

逻辑相容以外，对于人类而言，他永远不可能真正说出比大自然本身更多的东西！

事实上，一旦建立了以上所述的认识基础或者认识前提，完全可以从西方哲学关于“物理

实在或者知识对象”所杜撰的“实在论、观念论、现象论”的无聊争论之中首先解脱出来，相应做

出一个“理性”的，并且必然对于这样一些经典理念同时构成某种“逻辑否定”的重新认定①。
那么，从纯粹“逻辑”的角度考虑，或者说从哲学家所主张“一种能够与‘最高理性’保持本

质一致”的思维角度考虑，到底是什么，才可能成为哲学或者物理学通常所称作的“知识对象”
或者“物理实在”呢？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① 此处，需要分清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从构造和建立知识体系的“人的认识”角度考虑，任何正确理念的建立必须依赖对

被替代理论体系的学习和理解，从中汲取营养，并且必然包容这些被替代理论体系之中的理性认识；但是，从知识体系

的角度考虑，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必须明确指出旧陈述体系真实存在的认识矛盾或者错误，从而在必然逻辑上，吻合于

“证伪”学说，构成对被替代理论体系的一种完全否定。事实上，这也是人类认识系统必须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轨迹发

展乃至“批判哲学”的本质内涵。当然，这同样是包括 Ｈｅｇｅｌ辩证法在内的形形色色“哲学综合”，本质上始终不可能真

正解决哲学基本命题上的认识困惑或者逻辑悖论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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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们面对的是一个“无尽”的大自然，并且，还是一个“充满着差异（等价于复杂性）”
的大自然。因此，永远不可能构造“同一化的并且具有确定形式意义”的概念，去定义那个人类

期望认识乃至描述的物质世界，即


－
ａ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ｏｒｌｄ （１７．５．１）

其次，既然已经承认：无论人类是否诞生或者是否消亡，人类期待认识的那个物质世界的存在

是“真实”的，也就是说

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ｏｒｌｄ：Ｐｅｒｓｏｎｓ∨Ｐｅｒｓｏｎｓ
　 →
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ｒ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ｉｎｉｔｓｅｌｆ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ｏｒｌｄ

（１７．５．２ａ）

作为一种等价性表述，在人类希望“认识”或者“描述”这个自存着的物质世界时，对于整个“物

质世界”或者物质世界中任何一个称之为“物理实在”的特定部分的“一般性表述”的“存在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而言，它必须具备的“共相特征（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就在于“必须独立于人的存在”而存

在，或者，作为该共相特征的逻辑推论，它同样“必须独立于不同个别研究者以及他们不同主观

意志的存在”而存在，即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ｓ （１７．５．２ｂ）
独立于人类一切主观意识之中的存在都属于客观存在。这种存在客观性的基础在于也仅仅在

于：它不因某一个思考中的人的逝去而消逝，同样不因整个人类的消亡而消亡。因此，尽管在

逻辑上无法或者也往往无需特地为“存在”做出一个“泛定而具体”的形式定义，但是，某一个对

象既然能够称之为“存在”，那么，它必须遵循的前提条件或者相应具有的最基本核心内涵就在

于这个特定对象自身的“独立性”或者“客观”意义。
或许读了这样一种形式的基本认定，难免给人一种“过分空乏”甚至“似乎什么也没有说”

的感觉。其实不然，正是对“存在”所必需的共性特征的理性认识，才可能形成与式（１７．５．１）以

及（１７．５．２）所述，对于物质世界所作基本认定保持逻辑相容的理性认识。
在１７．２．１．３节讨论“客观经验实在论”的时候，前面所援引的哲学论述曾经给出一段不乏

深刻启示意义的陈述，值得我们重新阅读和仔细咀嚼，它这样告诉人们：
“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客观经验实在论所关注的，首先不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或者世界究

竟由什么构成的，它所关注的是意识能否达到意识以外的事物的认识。”
也就是说：从哲学的“认识论”角度考虑，人们真正关注的其实并不是“物质世界的本质或

者它的最终构成到底是什么”这样一类表面上看似追根究底实质过于幼稚，一种永远只可能隶

属于“无穷探索”过程中当然同样也只能“无所终结”的命题。或者说，对于任何一个真正懂得

“理智思考”问题的理性思维者而言，他们真正关注或者需要予以关注的仅仅是我们的认识“能

否达到意识以外的事物的认识”的问题，以及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的时候，继而解决“如何实现

这样一种可能”的认识论本质问题。
于是，对于“认识论”本质问题这样一种一语中的的理解，与此处对于“实在”的解释并不形

成任何认识悖论，相反，它们互为支撑地共存着。至于“如何实现这种达到意识以外的事物的

认识”的另一个独立命题，则属于后续讨论中需要予以研究的基本问题。

１７．５．２　知识体系必需的“客观性”基础及其主要逻辑特征

其实，仍然仅仅从“逻辑”的角度出发，并且也只是始终遵循一切“理性陈述”必须严格满足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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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相容性”基本原则，在人们希望为某一个特定“物理现象”或者“物理实在”相应构造一

个描述系统的时候，在逻辑上，那个被描述的“物质对象”必然也必须处于“前提性”的位置之

中，或者说该特定物质对象逻辑地成为构造描述系统的基础。进一步等价地说，在描述上述的

自存物质世界时，对于任何一个能够称之为“合理”的科学陈述而言，它必须也必然被天然地赋

予一种“客观性”属性或者特征。反过来，如果一个陈述缺乏“客观性”的本质内涵，那么，在描

述物质世界时，这个陈述自然不可能成为真正合理的科学陈述。当然，知识体系必需的“客观

性”基础，本来是一个过分简单和自然的基本事实，只不过“如何为自存的物质世界构造恰当科

学陈述”的前提性命题在哲学理念上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所以才反而出现否定这样一个朴素、
平凡认识的认识反常。

因此，在描述自存物质世界时，如果将如何为特定物质对象构造恰当陈述系统的问题暂时

搁置起来，那么，仅仅从知识体系必需的“客观性”原则出发，也可以推知任何一个合理知识体

系必须具备的基本逻辑特征。首先，对于自然科学体系中的一个合理的陈述系统，它必须“逻

辑地从属于”那个特定的被描述物质对象，即

Ｓｙｓｔｅｍ∈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ｍ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

（１７．５．３ａ）

可以相信，这样的结论或者逻辑关联几乎应该是“自明”的。与此同时，还需要相应形成一种理

性意识，这样一种逻辑上必需的从属关系，并不简单同一于逻辑上的“等价”关系，也就是说

Ｓｙｓｔｅｍ∈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ｍ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

（１７．５．３ｂ）

当然，这样的逻辑关联同样应该是“自明”的。甚至不妨将它们同称之为“素朴、简单和自然”的

基本理念。然而，严重的问题在于：人们并不能因此而允许轻视这样一些看起来似乎过分朴实

的理性认识；或者说，恰恰由于某些最基本理念所存在的认识紊乱，最终导致整个经典哲学体

系在“认识论”上的逻辑紊乱。
事实上，不仅仅那个自存的物质世界必须也自然地独立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而且，尽管

人类的知识体系渊源于人类的创造，但是，如果这个知识体系是大体真实、合乎逻辑，也就是合

乎理性的，那么，人类创建的知识体系也同样不会因为某一个思考者个体的人的逝去而消逝，
乃至不会因为整个人类的消亡而消亡。

１７．５．３　哲学同样需要回答“研究什么”的问题

除了在“什么是实在”、“知识源于何处”、“怎样做合理科学判断”这样一些基本命题上，哲

学至今无法做出明确回答以外，同样还面对“到底什么是哲学”这样一个同样难以准确回答的

认识困惑。正因为此，《西方哲学词典》列出“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的四个不同条目［１］。
此处，仍然不妨先将这些不同条目中的主要陈述摘引出来，并且采用以前习惯采用的方式

首先做简短的分析，努力理解和发掘这些不同陈述中希望表达的合理思想，同时寻找哲学陈述

之中所有可能存在的矛盾点。
（１）哲学（Ｋａｎｔ）

　　哲学只是可能科学的概念，并非具体地存在于任何地 需要充 分 注 意 Ｋａｎｔ总 是 把 哲 学 与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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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而只能通过不同途径去接近它。我们学习哲学并不是

学习哲学本身，而是学习如何进行哲学思考，通过针对某些

已经存在的哲学尝试的推理，去锻炼我们的推理能力。因

为人类的理性思考（ｒｅａｓｏｎ）总是主动的，所以对于“什么是

哲学”乃至“谁拥有哲学”的问题，不可能做出一种终极的和

独断性的回答。事实上，那样一种答案只能意味着哲学思

考的终结，因而是哲学的死亡。

“理性、推 理 能 力”相 联 系 的 根 本 意

义。理性与哲学在本质上不可分割。
但是，仍然需要对什么是哲学的问题

努力做出回答，并且，并不因为这种

回答而造成哲学的终结或者死亡。

　

　　因此，哲学是一种理性活动（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ｒｅａｓｏｎ），而

不是一个知识的静止载体（ａｓｔａｔｉｃｂｏｄｙ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如果说，哲学的传统在于把哲学作为逻辑上的完满（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那么，构成哲学真正基础

的另一个概念则应该是，把哲学视为将人类的所有知识与

人类对理性思考一种本质追求相连接起来的科学。所谓的

哲学家乃是人类理性的立法者。哲学知识既渊源于纯粹的

理性思考，也同样产生于经验过程之中的理性反思。

进而，Ｋａｎｔ把理性与逻辑构成关联，
在本质上揭示：如果哲学能够视为一

种武器，那么，这个武器用以捍卫一

切“理性陈述”必须严格遵守的无矛

盾性。
但是，即使承认“哲学乃是为人类理

性立法”，它仍然本质地不同于“哲学

家乃是人类理性的立法者”。

　

　　在 Ｋａｎｔ那里，哲学是体系性的，试图以一种模式回答

所有的哲学问题；同时又是批判性的，借助对理性自身的考

察，来确定知识体系的界限与外延。

哲学的基本功能正在于批判：检讨构

造知识体系的思维是否符合理性。

　

　　Ｋａｎｔ指出：作为人类理性思考的一种立法，哲学具有

两个目标，自然和自由。…… 自然哲学讨论一切存在，而

道德哲学则研究什么应该存在。

无需也不能将对“思维的理性检讨”
划分为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也不能

用哲学取代研究真实存在的科学①。

（２）逻辑实证主义（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的哲学

　　基于科学应该视为所有知识范例这样一种强烈的信

念，逻辑实证主义要求哲学同样具有精确性和客观性的科

学标准。仅仅有两种陈述满足这样的严格科学标准，即逻

辑或者纯粹数学这样一种先天性的陈述以及经验陈述。因

而，传统形而上学与道德哲学中的大部分都不能称之为知

识，应该被清除掉。

原则上，任何具有真实意义的哲学评

判，同样需要满足“确定性”和“客观

性”的基本要求。
与逻辑保证推理的可靠性但是自身

并不能提供独立的知识一样，哲学只

是捍卫理性思维的基本工具，它并不

能直接提供知识。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对于懂得“理性思维”的人类而言，始终面对着如何认识其所生存的物质世界这样一个亘古不变的基本命题。不难看

出，此处援引《西方哲学词典》关于“哲学”的不同条目，它们真正关注或者实际环绕的思维中心仍然针对这样一个基本

命题。事实上，只是由于西方哲学家无法对这个基本命题做出正面回答的时候，才不得已将“神学”、“伦理学”这样一些

明显属于其他论域中的问题混入哲学讨论之中。正因为此，再次重申：此处的所有论述不涉及任何与神学、伦理学相关

的讨论，当然，也不涉及某些哲学家所说“哲学是以提高人生境界为目标的学问”那样一种特定类型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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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积极作用是针对科学理论与语言的结构和规则

所作的逻辑分析，因而是逻辑的一个部分。哲学必须使用

科学的方法提供知识，而认识论只是科学的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正因为此，Ｃａｒｎａｐ讲：一旦清除了科学的成分，一个纯

粹的科学就仅仅剩下科学的逻辑。

并且，尽管在维护人类的理性思维方

面，哲学和逻辑具有许多共性特征，
但是，仍然需要努力对哲学和逻辑做

出某种合理的区分。

（３）哲学 （Ｒｙｌｅ）

　　哲学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领域（ｉｔｓｏｗｎｄｏｍａｉｎ），也

根本不关心存在的问题（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ｅｎｔｉｔｉｅｓ），所要做的仅

仅在于逻辑的范畴，相应成为维护日常语言或者科学语言

的“表观语法（ｓｕｒｆａｃｅｇｒａｍｍａｒ）”吻合于逻辑的基础。这

种做法是必需的，因为逻辑结构往往会被这些表观语法所

淹没甚至歪曲。哲学具有描绘和比较所有概念的逻辑概

貌，以及澄清不同概念之间逻辑关联的功能。

总之，哲学的使命并不在于直接研究物质世界的真实

面貌，而仅仅在于重新安排和分析语言，从而揭示语言自身

恰当的逻辑形式与准确的内涵。哲学表示经验科学，而与

许许多多分散的学科或者知识形式中的逻辑密切关联。

于是，Ｒｙｌｅ这样告诉人们：科学谈论世界，而谈论关于

世界的谈论则是哲学。（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ａｌｋ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ｗｈｉｌ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ａｌｋｓａｂｏｕｔｔａｌｋ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不妨合理地相信，为Ｒｙｌｅ所指出“科

学谈论世界，而谈论关于世界的谈论

则是哲学”这样一种关于哲学的分析

更为深刻，或者说，哲学自身就是“关

于理性思考进行理性检讨”的一门

科学。
事实上，哲学正由此而获得了属于哲

学自身的领域。
需要形成一种理性判断：一个没有确

定论域的知识体系，最终只能成为一

个“空 言”陈 述 系 统，并 且，还 因 为

“空”而必然陷入形形色色逻辑悖论

之中。

（４）哲学（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

　　哲学并不呈现实在的图像，既不能说明也不能演绎东

西。哲学不同于各门自然科学，与它们没有共同的研究方

法。哲学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某一个具体的科学命题。因

为自然科学是由真命题的总体所构成的，而哲学命题并非

真理。

哲学与其称之为一种理论，倒不如视为一种活动，其目

的在于通过澄清命题自身以医治我们在日常语言上的错误

显然，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更为生动地刻画

了哲学的对于科学活动本身的批判

功能。
如果说，逻辑主要从自身无需确定物

理内涵的“形式语言”的角度，捍卫了

一切合理陈述必须遵循以“无矛盾

性”为本质内涵的“理性”原则，那么，
哲学则是从概念，联系物质世界与陈

述语言之间的桥梁，乃至思维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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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大多数传统的哲学问题是由于误用而产生的，我们

不应追求对它们的回答，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些问题的答案。
因此，需要像对待疾病那样对待这些问题，借助于指出它们

是如何违反逻辑语法，使得这样一些问题不再存在。

为此，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这样指出：全部的哲学就在于语言

的批判。（Ａｌ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ｓａ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捍卫了“理性”陈述必须遵循的“无矛

盾性”基本要素。

应该说，如果认真阅读以上所列《西方哲学词典》关于“哲学”的四种不同陈述，人们不难发

现，不同陈述之中蕴涵的共同性远大于它们之间的理解差异。当然，也可以等价地指出：在如

何较为准确地界定哲学这个特定命题之上，哲学家并不真的存在任何本质的困难。
事实上，正如前面的讨论实际表明的那样，哲学或者科学需要面对的真正困难仅仅在于：

对于人类所生存的物质世界，当人们希望努力认识这个自存的物质世界，或者对其做出某种合

理的描述的时候，如何认识我们的知识体系，或者如何将人类构造的知识体系与被描述物质世

界之间构造恰当逻辑关联的问题。关于这个特定命题留待下一节解决。
但是，也正因为在西方哲学之中，这个有待解决的基本哲学命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此处仍然有一种必要或者启示意义，对不同哲学家对哲学所做大致相同、也不无细微差异的理

解作一总结，罗列出人们赋予“哲学”这样一门独特学科的本质内涵。
（１）哲学的使命。哲学的使命或者基本任务在于捍卫一切思考必需的“理性”原则。而理

性原则的最根本意义则本质地蕴涵于一切合理思维必须遵循的“逻辑相容性”要求之中。或者

说，任何一种陈述如果能够称之为是“合理”的陈述，那么它首先必须严格地遵守“无矛盾性”基

本准则。当然，这才是数千年来差不多所有的西方哲学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哲学与逻辑

相关联的缘故。
然而，由于形而上学思考的琐碎和呆板之中几乎必然存在着思维的简单和幼稚，在西方哲

学理念中还长期存在一种并不准确的认识：将数学，一个“本质上仅仅以逻辑为唯一陈述内容

和分析工具”的学科，直接与“逻辑”相混同的状况。其实，逻辑或许还可以在大体上被视为一

种原则，逻辑的全部本质意义仅仅蕴涵于无矛盾性之中，逻辑永远不可能说出比逻辑前提更多

的东西。与其一致，以陈述、分析、展现在不同逻辑前提之下不同逻辑推理的不同具体形式特

征的数学，同样也不能或者不允许说出比逻辑前提更多的东西。
事实上，如果无视甚至公开否定这样一个仅仅源于“逻辑自洽性”的最基本要求，像现代

“微分几何”所热衷的那样，赋予陈述系统自身以远比逻辑前提多得多的“实实在在”内容，将整

个陈述体系建立在“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联”、各自包含“渊源于某些数学共同体共同认定

的独立内涵”并且允许或者纵容“凭借着无以终结地持续添加的形形色色人为约定”，以不断掩

饰“所有不同独立约定中的独立事实对于逻辑构成背离”的矛盾事实，那么，这样的数学只能成

为对“逻辑或者数学本质”的根本背叛。
当然，如果存在这样一种“数学”体系，它只能以彻底放弃逻辑相容性原则作为它得以存在

的整个基础，那么，依循哲学的使命，哲学家们责无旁贷地需要严肃而勇敢地承担起这样一种

“维护理性”的责任：揭露这种“数学”对于数学本质的背离和欺骗；而不允许目前的西方哲学家

以“背弃哲学的基本原则”为代价，公开纵容或者掩饰科学世界对于理性的背叛和欺骗，提出诸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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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探索和研究似乎能够容忍某些矛盾的逻辑系统”这样一种完全悖谬的命题，违背科学、理性

和良心［１］。
（２）哲学的工具。显然，对于人类知识宝库中两门同时具有“指导意义”和“工具价值”的

哲学和逻辑而言，它们同样承担着捍卫人类理性思维之中以“无矛盾性”为本质内涵的“理性”
原则。但是，哲学和数学毕竟属于两门存在相当大差异的知识体系，它们用以捍卫“理性”原则

的工具并不相同。因此，人们需要做出具有某种实际内涵的严格区分。不难看到，西方哲学家

尽管合理而不无深刻地将“哲学与逻辑”予以一种本质性关联的同时，却没有完成如何充分或

者较为准确地揭示“哲学与逻辑”之间的差异的任务。也可以说，也正是西方哲学至今没有解

决这个必须解决的哲学基本问题，西方哲学家几乎不可避免地陷入关于“哲学与逻辑”的一种

他们习以为常，由无穷无尽的“主义、思想、理论、模式”所构造“空谈”的恶习之中的同时，最终

却不得不在实际上对逻辑本质蕴涵的“无矛盾性”原则做出不可思议乃至不可原谅的退让。
大体上说，数学属于“形式系统”的范畴，它直接用以表示“数与形”之间的一种“抽象”关

联。在这个特定的形式系统之中，人们通常并不关注这些抽象概念与物质世界中的某些具体

物理实在之间怎样关联的问题。作为逻辑推理的一种普适性的工具，数学根本关注的是：形式

量之间的逻辑关联；或者某一个特定的逻辑关系式的不同等价性形式表述。此处，不妨以某一

个“特定微分方程所构造的恰当定解问题”或者人们通常提及的“数学物理模型”为例，重新考

察数学的实际意义。其实，在这个“恰当”的定解问题之中，那个最终求得的解，在本质上并没

有告诉人们任何比最初给定的“微分方程与定解条件”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除了最初的数

学命题与最终的解在具体的形式表述之上存在“表观差异”以外，两种数学表述形式保持严格

同一，只不过后一种表述形式，即那个最终求得的解，才符合求解者希望了解那个“同一化”事

实实际隐含的某一个具体表现形式的心愿而已。但是，如果解和数学命题不存在它们必须蕴

涵的逻辑一致性，相反能够向人们展现与逻辑前提没有任何逻辑关联，当然也更为丰富的事

实，那么，那个符合求解者心愿的解实际上已经完全失去它自身得以存在的意义。
那么，哲学家捍卫“理性”的主要工具是什么呢？进一步讲，在捍卫科学陈述以“无矛盾性”

为本质内涵的“理性”原则方面，哲学与逻辑的分工存在什么样的差异呢？这是需要哲学家重

新予以明确认定的基本论题。
应该承认，无论是哲学家 Ｒｙｌｅ曾经做出“科学谈论世界，而谈论关于世界谈论的则是哲

学”的评述，还是另一位哲学家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所揭示“全部的哲学就在于语言的批判”的基本论

断都不无深刻性。或者说，所有这些现代哲学家提出的论断，本质地相仿于Ｌｏｃｋｅ远在近４个

世纪以前已经提出“在可能处理大问题以前，哲学家必须首先考察哲学语言，也就是哲学概念”
这样一种属于“知识批判和语言分析”范畴的基本哲学主张。

如果作进一步分析，那么，在“哲学和逻辑”同时承担着捍卫一切“合理性陈述”必须严格遵

循的“无矛盾性”基本原则方面，对于哲学而言，它不仅仅需要与西方哲学中“语言哲学”学派以

澄清概念前提的合理主张保持一致，而且，在面对着人类希望认识乃至使用科学语言去描述那

个无尽物质世界的时候，还应该与“逻辑”的功能做出一种明确的分工。事实上，此处已经指出

“逻辑”只是从某一个特定“形式表述系统”的内部，完成如何保证以“无矛盾性”为本质内涵的

“理性原则”的使命，当然，哲学所承担捍卫“理性原则”的基本功能，则应该表现在某一个特定

的“形式系统”和该形式系统希望描述“物质世界”中那个特定的物理实在方面。也仅仅于此，
为了捍卫一切合理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无矛盾性”原则，在“哲学和逻辑”之间才可能“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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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依赖、互为补充、辩证统一”，最终保证一切科学陈述不至于因为彼此否定而失去存在意义。
当然，也仅仅在这个时候，才可能真正吻合于哲学家所指出“科学谈论世界，而谈论关于世界谈

论的则是哲学”，以及“全部的哲学就在于语言的批判”这样一种基本合理的判断。
这样，哲学家需要澄清的语言或者概念，与形式系统自身的抽象概念不同，它们本质上存

在于希望认识的物质世界或者特定物理实在之上。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与数学家必

须捍卫和研究或者实际使用的“形式逻辑”武器不同，哲学家用以维护“理性原则”的基本工具，
则在于如何保证“抽象概念与真实存在的物质世界”之间逻辑相容的问题。

毫无疑义，这个被界定为哲学基本工具和职能的命题，本质上又重新回归到“到底何为实

在、何为知识、何为真理”这样一些哲学至今无力解决的基本命题之上；反过来说，也正因为哲

学自身无力解决哲学理应担负的责任，它也只能对２０世纪的现代科学体系对“理性、逻辑”的

公然亵渎和挑衅只能采取默认、退让的绥靖主义策略。当然，一旦这样一些属于哲学的基本命

题真正得以合理解决，那么，哲学则可能重新使用它应该拥有的武器，捍卫人类能够引以为豪

的“理性思考”。
（３）哲学的有限论域。既然哲学家们已经合理地把“理性”和“逻辑”构成一种本质意义上

的逻辑关联，那么，仍然只是根据“逻辑 ——— 无矛盾性”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出发，必须彻

底改变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哲学视为一种“无所不包”知识系统的习惯认识，而需要明确指出：
作为一个特定的知识体系，哲学同样必须存在仅仅属于哲学自身的“有限”论域，任何“漫无边

际”的陈述不仅只能变为毫无意义的“清谈”或者纯粹的“空”陈述，而且最终还必然本质地处于

矛盾之中①。
那么，到底什么是哲学的“有限论域”呢？其实，Ｒｙｌｅ所作“科学谈论世界，而哲学则谈论

关于世界的谈论”的论断，实际上已经给哲学构造了一个恰当的论域，这就是：
以是否吻合“无矛盾性”要求作为“唯一”的判断准则，以“概念批判或者语言批判”作为判

断是否满足“无矛盾性”要求的基本分析工具，探讨“关于物质世界的探讨与陈述”是否真正符

合以“无矛盾性”为内涵的“理性原则”问题。当然，需要从哲学的角度对相关陈述的合理性相

应做出具有“确定肯否意见”的明确判断，此外，还往往需要对“无尽物质世界探讨历程”之中的

“某一个局部性”体系的恰当构造，能够做出一种具有“前瞻性与整体性”意义上的战略指导。
其实，一旦对哲学需要承担的“使命、主要工具、相关职能”形成真正理性的认识，哲学不仅

仅绝对不应该像西方哲学长期推崇形而上学那样“繁琐、晦涩乃至故显复杂”的扭曲，而恰恰应

该是“简单、明快和自然”的，并且，也由此真正容易为人们所理性接受。或者还可以反过来说，
也正因为哲学判断理应具备的“前瞻性、明确性”功能以及“简单、自然和朴实”的基本特征，当

科学家由于处理某些较为复杂问题往往难免不自觉地堕入形形色色逻辑悖论所构造的思维陷

阱的时候，哲学即使无力预先提出警示或者告诫，但是明确的哲学判断也不至于让科学在逻辑

悖论构造的光怪陆离之中滑得更远、更荒唐。
当然，同样需要坦诚地指出，现代哲学所表现的无力，同样本原地决定于整个西方哲学理

论尚缺乏一种能力，解决“如何界定或者描述物质世界”这样一个２０００余年以来一直困扰着整

个西方哲学世界的前提性认识困惑。人们甚至可以说，即使真的接受式（１７．５．２）所定义的那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此处，值得再次引用《西方哲学词典》关于“矛盾（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的一段论述：从传统上讲，找出一个矛盾一直是证明某

个系统必须被拒斥的途径。容忍矛盾一直被认为在理智上是自毁的，因为每一个命题都可以从矛盾中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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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存”物质世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ｓ
也就是说，承认被描述物质世界必然或者必须具有独立于不同研究者不同主观意志的“客观

性”本质，但是，在这个“自存”的物质世界与许多“人为构造”的知识系统之间，如何为它们构造

一种恰当的逻辑关联呢？显然，这成为整个哲学不容回避的基本命题。

１７．６　自然科学研究的物质第一性原则与自然科学基本图式探询
——— 辩证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如果承认哲学家所说“科学谈论世界，而谈论关于世界谈论的则是哲学”的论断，那么，哲

学家指认的科学必然是此处需要讨论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就是谈论世界的，或者是探索、研

究和描述自存的物质世界的。此处，仍然从得到哲学家普遍认同的“逻辑”的角度，并且也仅仅

从“逻辑”的角度出发，也就是说以一切“理性陈述”必须严格满足的“无矛盾性”原则这样一个

基本判断作为唯一基础，重新探讨“自然科学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自然科学知识的一般图式、
如何对自然科学的真理性做出判断”这样一些前提性问题。

当然，一旦关于自然科学的这些基本问题真正得以合理解决，那么，对于作为“谈论关于世

界谈论”的哲学而言，它长期面对“知识起源、知识对象以及知识判断”等基本哲学命题上长期

存在莫衷一是的尴尬状况也将不复存在。

１７．６．１　若干前提性概念的重新界定

为了形成一种“真正理性”的判断，或者说，为了能够在上述的所有不同哲学学派共同予以

捍卫的“逻辑 ——— 无矛盾性”原则的基础之上形成理性共识，或者也是为了避免在基本哲学

命题之上长期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一种“谁也否定不了谁，但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结果本质上什么也没有真正回答的“无理状况”的继续存在，首先需要澄清几个基本的前提性

概念。

１７．６．１．１　关于“归纳法”的重新剖析

事实上，作为一种自明的事实，任何人也不否定，人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可能独立于人们

对于经验事实的总结，从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西方哲学通常所说的“归纳”思维。那么，西方哲

学所说的归纳法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认识归纳法的意义、限制、理性基础等相关问题呢？

１．Ｂａｃｏｎ的“归纳法”描述

此处，不妨首先阅读相关文献对被称为西方近代哲学“新思潮典型代表”的Ｆ．Ｂａｃｏｎ对他

重新提倡的“归纳法”所作的生动并且不乏深刻性的描述［８］：

　　归纳法不是单纯的枚举，单纯的枚举只是儿戏。 枚举仅仅是简单重复，但是，对于归

纳思维，其中包容创造。因此，归纳

思维不属于“逻辑”的范畴。

　

　　人类认识的目的在于发现某种特性或性质的形式，或 首先，明确“物质”是研究对象，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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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真正的差异，或它所产生的根源。这种形式不是唯实论

者所指的抽象的形式和理念。因为我们关注的对象是物质

并非形式，而自然中除去按照固定规律运动的物质个体以

外别无它物，所以在哲学中研究、发现和解释这个定律既是

认识的基础与活动的基础，也是此处所说的形式。

逻辑上的根本意义，它表明：从逻辑

关系考虑，任何一种知识，必须逻辑

地从属于特定物质对象。

　

　　认识了形式，理解了极不相同的实体中的自然齐一性，
就认识了自然中恒常、永久和普遍的东西，就为人类的力量

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进而表明，知识的本质意义，并不在

于简单“抄袭、模仿”物质存在，而在

于揭示不同“特定”物质对象蕴涵的

“抽象同一性”。

　

　　形而上学研究永恒和不变的形式（原因），物理学研究

动力因、物质、潜在的过程和潜在的结构。
此处，不妨将形而上学理解为“形式

逻辑”或者“形式语言”的范畴；而物

理学则是针对不同特定物质对象所

作的具体化陈述。

　

　　因此，科学要发现的最重要的原因或规律是形式，而靠

的则是归纳法：
（１）一种特性或者性质的形式是这样，有了形式，性质

就丝毫不爽地跟随而来。因此，性质存在时，形式总存在；
形式含有性质，恒常为性质所固有。

（２）形式又是这样，如果把形式移去，性质一定消失。
因此，性质不在时，形式总是不在；形式的不在含有性质的

不在，形式不蕴藏于任何其他的东西里面。
（３）最后，真正的形式是这样的形式，它从较多性质所

固有的某种存在之源推演出某种性质，而这较多性质所固

有者，在事物的自然秩序中比形式本身更清楚地为人所

认识。

同样，不妨作一种以“逻辑自洽化原

则”作为唯一判断准则的梳理，用物

质存在取代此处所述的形式，而某一

特定形式则作为对性质所作的具体

确认，那么，必然存在如下逻辑推论：
由“形式”所定义的性质，必须逻辑地

隶属于某种特定物质对象；但是，这

样一种特定性质，并不能代表其所描

述 物 质 对 象 真 实 拥 有 全 部 性 质 的

整体。

　

　　这一切提供了进行合理研究的基本线索：
（１）给出一种性质，我们必须首先研究一切已知的事

例，这些事例尽管在质料之上非常不同，在这同一性质方面

却彼此一致。
（２）其次，检查缺乏这种性质的事例。应该给肯定的

事例增补否定的事例，在那些非常类似于具有或者可能具

有这种性质的事物之中，探究某种性质的缺乏。
……

它本质地告诉人们：
仅仅作为抽象意义而存在的性质，具

有普遍性，并非仅仅属于某一个特定

的物质对象；
从相近性质某些更细微差异的进一

步比 较 之 中，寻 找 某 些 新 的 性 质

特征。

如果通过认真比对，人们不难发现，对于笔者反复提出需要对西方科学世界所构造现代自

然科学体系进行一次“历史性和全局性”梳理，以及贯串于整个相关梳理过程之中的哲学指导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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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Ｂａｃｏｎ关于“归纳法”的陈述之间存在太多的本质一致性。事实上，尽管 Ｂａｃｏｎ与

５００～４００年前针对“归纳法”曾经做出一种“叙述”层面上的描述，仍然不免让人们感受到人类

理性思维中许多只能归属于“素朴、自然、简单”范畴的思想，但是，或许恰恰需要为此而值得对

一个生活在１６～１７世纪哲学家充满如此睿智的思维而尊重和震撼。事实上，从真理的本质的

角度考虑，任何真正符合理性的陈述，又几乎必然和必须表现出“理性”本质蕴涵的“素朴、自

然、简单”这样一些最本原的特征。与其相反，往往正是西方哲学形而上学思维的过分琐碎、繁

杂和呆板，完全掩盖了理性自身的光辉。
因此，努力使用更为准确的语言以及更为严格的逻辑加以规范，表述Ｂａｃｏｎ陈述之中那些

吻合于逻辑的基本内容，那么，如何在自存物质世界与人类所构造知识体系寻找恰当逻辑关联

的问题，将会得到自然的解决。

在西方的近代哲学中，“新工具或者新思潮（ＮｅｗＯｒｇａｎｏｎ）”通常被视为Ｆ．Ｂａｃｏｎ哲学思想的一种同义

词。对于Ｂａｃｏｎ以及他的基本思想，在一些哲学史著述中，曾经做出这样一种大致的介绍：
“在许多方面，Ｆ．Ｂａｃｏｎ是新思潮的典型代表。Ｂａｃｏｎ反对古典权威，他反对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和希腊哲学并不亚

于他反对空洞无益的经院哲学。Ｂａｃｏｎ指出，思想的眼光永远不能脱离事物的本身，应该知道如实地看待它

们的影像。过去一事无成，它的方法、基础和结果都是错误的，必须从头开始，使我们的头脑摆脱流传下来、
因袭的偏见和理念，不要人云亦云和玩弄文字，而要研究事物本身。”

尽管Ｂａｃｏｎ告诫人们需要认真探讨的正是“研究事物本身”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看起来过分简单或者过分

直白，乃至觉得有一种“似乎什么也没有说”的感觉。但是，无论是陷入“湍流”困境之中的经典流体力学，还是

拒绝“可解释性”原则的两类“相对论”，以及不得不建立在“第一性原理”之上并且至今不知道整个形式表述

体系所描述的到底为“何物”的量子力学，从而使得现代科学世界甚至不再“羞羞答答”地公然丢弃逻辑的时

候，难道不都是彻底忘却或者完全背离了Ｂａｃｏｎ关于“思想的眼光永远不能脱离事物的本身，应该知道如实地

看待它们的影像”这样一种尽管平实，但是却无可违背的忠告吗？而且，当Ｂａｃｏｎ使用“影像”的称谓以明确区

别该影像所逻辑隶属的特定物质对象的时候，Ｂａｃｏｎ这样一种朴素而平和的陈述之中，不仅仅逻辑地吻合于

原则上决定于“逻辑相容性”原则的“唯物主义”理念，而且还逻辑地蕴涵着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意识。

２．关于“归纳问题”的问题

显然，哲学家通常所说的“归纳法”始终广泛应用于整个自然科学研究之中。因此，此处不

妨再抄录《西方哲学词典》关于“归纳法”的一些相关论述，并且，由此进一步探讨为整个西方哲

学世界所关注，但是本质上同样至今没有真正解决的“归纳推理合法性”问题。

　　归纳相对于演绎。在演绎中特殊的结论是从普遍的前

提推断出来的，这种推论具有逻辑的必然性。但是，在归纳

中，普遍是由特殊的东西推导出来的，结论超出了它的前提

内容。

归纳与演绎不具可比性。演绎不能

告诉超越前提的任何东西，归纳则蕴

涵主观意志的筛选或一种重新创造，
不属于逻辑的范畴。

　

　　据此，归纳又被Ｐｅｉｒｃｅ称之为“扩充论证（Ａｍｐｌｉａｔｉｖ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因此，归纳论证的结论一般是可能的而不是

必然的，归纳论述与“概率和确证（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ｒ
ｍａｔｉｏｎ）”密切相关。

不能使用“扩充论证”掩饰和混淆“论

证和归纳”完全不同的逻辑属性。归

纳相当于人为约定，与“概率和确证”
同样没有丝毫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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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归纳问题上，Ｈｕｍｅ提出如下主张：
（１）从观察到的规律性可能推断出另外一些规律的连

续性是缺乏足够依据（Ｌａｃｋ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ｇｒｏｕｎｄｓｔｏｉｎｆｅｒｆｒｏｍ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ｂｌ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的。

（２）归纳推理（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以“自然的齐一性

原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ｕｎｉｆｏｒｍａｉｔ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ｅ）”为基础，根据这

种原理，人们尚未观察到的事件相似于人们已经观察到的

事件。
（３）但是，关于自然的这种“齐一性”原理自身，就是一

种以归纳为基础的结论。

其实，与任何唯心主义哲学家类似，

Ｈｕｍｅ的错误仍然在于认识的逻辑

紊乱之上：
什么是观察性规律和其他规律的逻

辑主体，Ｈｕｍｅ不知道；
大自然充满差异和复杂性，赋予自然

以“齐一性”纯属 Ｈｕｍｅ的幼稚；
没有“齐一性”原理，也谈不上需要归

纳法支撑这个充满逻辑紊乱的推论。

　

　　总之，Ｈｕｍｅ指出，归纳不是一种理性推理，而是习惯

或惯例（ｃｕｓｔｏｍａｎｄｈａｂｉｔ）的结果。
但是，对 Ｈｕｍｅ说明的一种“怀疑论解释（Ｓｃｅｐｔｉｃａｌ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是：归纳需要理性支持，而习惯和惯例并不

能提供这样的支持。
与此同时，对 Ｈｕｍｅ说明的一种“自然主义解释（Ｎａｔ

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则是：我们的归纳实践并不需要

任何外在的辩护，或者说，习惯和惯例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辩护。

归纳不是推理，更不能沦落为习惯。
习惯没有理性，不属严肃科学论述的

范畴。
在描述物质世界时，归纳的合理性只

可能渊源于被描述物质对象的本身。
因此，合理归纳无需担心习惯不具理

性；同时也藐视不具 理 性 的 习 惯 作

辩护。

　

　　归纳推理的理性基础一直是后继哲学的一个主要论

题，特别在经验主义的传统中尤为如此。反归纳主义（Ａｎ
ｔｉ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ｓｍ）拒绝把归纳视为一种理性过程，提出“假设
演绎（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ｏ－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ｖｅｍｅｔｈｏｄ）”与归纳法抗争。

建议西方哲学家切不可轻易杜撰概

念、思想、理论、主义的危害，需要切

实把握哲学所崇尚的逻辑，认真解读

Ｂａｃｏｎ对归纳法的形象化描述。

总之，尽管西方哲学家的内心崇尚逻辑，但是，如果透过形而上学思维中几乎不可能避免

“认真和幼稚”并存的状态，那么，仍然不难发现：西方哲学最大失误之处，恰恰在于他们并没有

真正领悟逻辑，当然也不知道如何具体地服从逻辑。
３．自然科学研究中“归纳法”若干基本原则的大概总结

在期望了解乃至描述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时，一切真知只可能渊源于人们在探求物质世

界过程中所作的所有经验事实。因此，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不可能回避“归纳思维”的问题，当

然也值得对任何一个“合理”的“归纳思维”必须具备的本质内涵以及基本特征作一般性的

总结。
首先，归纳分析不属于逻辑的范畴。逻辑没有任何属于自身的独立内涵，它不可能给出任

何超越逻辑前提的推论。因此，当哲学家们花费大量篇幅特地指出：“归纳相对于演绎。在演

绎中特殊的结论是从普遍的前提推断出来的，这种推论具有逻辑的必然性。但是，在归纳中，
普遍是由特殊的东西推导出来的，结论超出了它的前提内容”这样一些“表象意义”上无可争辩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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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的时候，但是，在基本概念的理解上恰恰出现了逻辑上不允许的认识紊乱。也就是说，
需要形成一种前提意识：归纳本质上只属于一种“主观意识和主观认定”的过程，也正因为此，
归纳才可能为人们期待的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具有“独立意义”的信息和内容①。

但是，主动和自觉承认“归纳思维”本质蕴涵的“主观创造”意识或者赋予某种“独立内涵”
的人为约定，绝对不能逻辑地表示：归纳思维就简单地等同于 Ｈｕｍｅ所指认“习惯或惯例（ｃｕｓ
ｔｏｍａｎｄｈａｂｉｔ）”的结果。事实上，如果真的将“归纳思维”纳入人们某种“思维习惯或惯例”的

范畴，正如 Ｈｕｍｅ必然和其他研究者总存在某种不同的思维习惯或惯例那样，归纳思维相应

失去了任何必需的确定性意义或者理性基础。那么，归纳只能从“科学思维或者理性思考”中

被删除出去。当然，这一基本事实同样告诉人们：一个具体的科学思考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

地隐含着某种“主观”认定，但是，这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主观认定”就是纯粹“随意”的，甚至

允许蜕化为不同研究者可能拥有的不同“思维习惯或惯例”。也就是说，哲学依然需要承担如

何对“主观认定”的合理性做出明确界定这样一个至今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的基本问题。
此处，值得再重新认真阅读Ｂａｃｏｎ在阐述他的新思想时的论述：“思想的眼光永远不能脱

离事物的本身，应该知道如实地看待它们的影像”。其实，它首先告诉人们：既然是希望描述或

者认识某一个特定事物，那么，一切相关的思考自然绝对不允许脱离那个特定的物质。如果努

力使用形式逻辑或者逻辑语言，那么，Ｂａｃｏｎ话语的进一步解释是：包括“概念、形式表述以及

所有相关的一切”都只能“逻辑地隶属于”这个有待认识那种描述的特定物质对象，相应存在

Ａｌｌ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 （１７．６．１ａ）
对照此处关于“逻辑上的隶属特征”的形式表述，仍然不妨再读一读Ｂａｃｏｎ的另一段相关论述：
“一种特性或者性质的形式是这样的，有了形式，性质就丝毫不爽地跟随而来。因此，性质存在

时，形式总存在；形式含有性质，恒常为性质所固有。同时，形式又是这样的，如果把形式移去，
性质一定消失。因此，性质不在时，形式总是不在；形式的不在含有性质的不在，形式不隐藏于

任何其他的东西里面。”那么，Ｂａｃｏｎ的描述不正是对以上形式表述一种“素朴”意义上的直观

描述吗？

其次，因为Ｂａｃｏｎ还同时引入了他所说“如实地看待它们的影像”的概念，所以还在本质上

进一步告诉人们或者提出了一种明显的暗示，此处仅仅涉及逻辑上的“从属”关系而并非简单

的“等价”关系，即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 （１７．６．１ｂ）
并且，仍然需要再一次阅读Ｂａｃｏｎ的另一段陈述：“真正的形式是这样的形式，它从较多性质所

固有的某种存在之源推演出某种性质，而这较多性质所固有者，在事物的自然秩序中是比形式

本身更清楚地为人所认识。”那么，对照上面的两个形式表述，则不难推知，在形式系统所定义

的某种特殊性质与特定物质对象真实具有的性质集合之间，如分别被形式地记为Ｐｓｙｓｔｅｍ和

｛ｐｉ｝，则必须存在如下所述的确定逻辑关联：

Ｐｓｙｓｔｅｍ∈ ｛ｐｉ｝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① 此处，值得提醒人们再次注意：与“逻辑”不可能提供任何独立的信息完全相反，任何一次“人为约定”都表示对逻辑前提

的超越，意味着相应存在与前提不同的某个“独立”命题。事实上，也正因为此，当整个现代微分几何只能以人为持续提

出的不同约定作为基础的时候，这个陈述系统已经没有任何逻辑当然也没有任何科学可言。当然，与其对比，Ｄｉｒａｃ能

够公开将量子力学之中的数学结构称之为一种“有趣的游戏”仍然不乏哲学上的深刻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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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ｙｓｔｅｍ〈〈Ｓｙｓｔｅｍ∩ ｛ｐｉ｝〈〈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 （１７．６．１ｃ）
显然，在这个形式表述中，它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事实：

人类面对的物质世界无边无际、充满差异和复杂性，并且，不会因为人类自身是否消亡而

消亡。因此，人们不可能对物质世界做出无穷真实的描述，或者说不可能穷尽物质对象的真实

属性。事实上，在刻画与描述某一个特定的物质对象或者物理现象的时候，人们总需要从相关

的经验事实之中做出一种本质上体现了研究者某种“主观意志”的“筛选”或者哲学家通常所说

的“归纳思维”过程，相应构造某一个特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这个特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与

物理实在之中一系列真实属性之中的某一个特定属性形成严格的逻辑对应。当然，这个包容

了研究者某种主观意志的特定属性的最终确定，它的全部基础仍然只能是“客观”的。并且，也

正因为这样一种“客观性”基础的真实存在，对于哲学家所说的归纳判断、乃至进而构造整个相

关知识系统的合理性，才可能构造一个合理的判断基础。毋庸置疑，判断基础自身是否“合理”
的根本问题，仍然仅仅在于这个判断基础是否拥有“客观性”的问题。

对于此处提出的判断，为了大致形成一种较为直观而符合理性的印象，不妨重新考察节

７．４．２针对量子力学中的“质点”所作的一般性定义。其实，一般情况下，属于任何一个真实存

在的“粒子集合”的状态空间通常总可以表示为

ｓ∶｛ｍ，Ｑ，ｆ，ｑｉ，ｐｊ，χｋ
｝∈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１７．６．２ａ）
此处，除了依然使用ｑｉ，ｐｊ，χｋ 表示粒子的动量、位置和自旋量子数以外，又补充了ｍ，Ｑ，ｆ
表示粒子的质量、电荷和几何结构参数。显然，该状态参数集合仍然不能视为一种具有“绝对

完备”意义的认定，但是在仅仅需要表述一般“量子作用”的时候，此处关于粒子集合所作的形

式定义可以视为一种大致恰当的描述。继而，作为上述情况的特例，尽管面对的仍然是完全相

同的粒子，但是人们如果确信并不存在量子作用，而且也无需考虑粒子自身几何结构以及与其

相伴的运动时，描述粒子集合的状态空间可以简化为

ｓ∶｛ｍ，Ｑ，ｑｉ，ｐｊ｝∈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１７．６．２ｂ）

如果还确信外部并不存在电磁场，那么，该粒子集合的状态空间还可以简化为

ｓ∶｛ｑｉ，ｐｊ｝∈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１７．６．２ｃ）

从而完全蜕化为“经典力学”之中的粒子系统。显然，此处所有的“主观认定”仍然可以纳入“归

纳思维”的范畴。但是，对于归纳思考是否合理的判断，则仍然是客观的。
当然，也完全因为此，人们还可以做出断言：面对无尽的物质世界，为了构造某一个特定的

知识系统，它不仅仅相应需要构造这个知识系统的客观性基础，而且，任何一个合理的知识系

统永远只可能具有有限真实性，尽管作为任何一种“理性陈述”必须严格满足逻辑相容性要求。

１７．６．１．２　西方哲学关于“天赋”命题隐含的逻辑紊乱

曾经多次指出，任何涉及到与“人”相关的，或者诸如“什么是人、人为什么懂得思维、怎样

学习或者如何提高思维能力”的这样一些本质上与“心理学、伦理学”相关的问题，它们在原则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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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不属于本书甚至也不属于“生命学”所讨论的范围。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西方哲学在对于“逻辑或者理性”展现出某种发自内心的尊崇的同时，

却总喜好谈论“天赋（Ｉｎｎａｔｅｇｉｆｔ）”的问题，从而使得某些研究者因为拥有“天赋”而使得他们的

某种独断处于一种“不容批判”的位置之上，这样重新对“逻辑或者理性”的判断准则构成了一

种事实上的完全否定。对于理性的尊重，演变为彻底的理性自悖。
在《西方哲学词典》中，对“天赋观念”给出彼此相差不大的解释。如果使用其中所引用

Ｋａｎｔ的解释，则是：“我们的知性有一些先天的范畴，它们对于经验材料的组织具是先决条

件。”对于“天赋观念”的肯定和否定成为１７、１８世纪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争论中的关键问题。
Ｌｏｃｋｅ通过他的“白板说”，指出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而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以及Ｌｅｉｂｎｉｚ则捍卫天

赋观念。在一本国内近年出版的大学哲学教材中，针对“天赋观念”的命题，著者花费了较大篇

幅告诉人们：“面对Ｌｏｃｋｅ对‘天赋观念’的批判，Ｌｅｉｂｎｉｚ不再强调天赋观念是‘普遍同意’的观

念或者原则，而加强天赋观念的‘潜在性’论证”，以至于最终成为著者所说“理论交锋的精彩篇

章”与“趋于一致的范例”［４］。
此处，不妨看一看近代西方哲学史上，这个涉及到“经验论和唯理论论”两种完全不同哲学

信念的问题最终是如何实现该著述所说的那种趋于一致的。当然，仍然需要并且也仅仅需要

使用所有哲学家共同认同的“逻辑分析”的武器，对相关论述作重新剖析。

　　Ｌｅｉｂｎｉｚ指出：Ｌｏｃｋｅ也承认知识除了感觉的外部来源

以外，还有反省这一心灵固有的来源，可见Ｌｏｃｋｅ也不否

定心灵中有某种天赋的东西。因此，Ｌｅｉｂｎｉｚ和Ｌｏｃｋｅ分歧

的焦点并不在于有无天赋的东西，而在于天赋的东西是什

么，是观念还是能力？潜在观念是否等于现实能力？Ｌｅｉｎ
ｂｎｉｚ指出，天赋观念不是现成的清楚明白的观念，而是作为

“倾向、禀赋、习性或自然的潜在能力而天赋于我们的心

中。”……Ｌｏｃｋｅ的分析没有考虑到心灵活动的实际内容。
公允地说，Ｌｅｉｂｎｉｚ对意识潜在功能的肯定是符合现代心理

学关于下意识的理论的。

任何有意义的争论，必须首先明确争

论的命题、有限论域归属。
哲学和心理学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

论域。哲学本质上讨论“知识与知识

所描述的物质世界”之间逻辑关联问

题，而心理学则着眼于“人”自身的研

究。两者 逻 辑 主 体 不 同，不 可 混 为

一谈。

　

　　Ｌｅｉｂｎｉｚ接着又把天赋观念论与经验论的分歧归结为

这样一个问题：经验是不是知识的唯一基础？Ｌｅｉｂｎｉｚ肯定

经验对知识的基础作用，但坚决否认经 验 是 唯 一 基 础。
Ｌｅｉｂｎｉｚ敏锐地发现经验作用的局限性：即使在实验科学领

域也不能完全依靠经验的方法，因为以经验为基础的归纳

法是有缺陷的。对个别发生的事件的归纳不足以证明一般

命题争论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从过去发生的事件不能推导

出将来也必然会发生同样的事件。

对知识系统构造的具体行为过程属

于人；但知识系统最终只与知识所描

述的物质对象关联，独立于研究者的

具体思考行为。

Ｌｅｉｂｎｉｚ对归纳法的理解不当。如前

所述，合理归纳的基础仍在于自存物

质对象。

　

　　Ｌｅｉｂｎｉｚ并不否定经验的作用，他与Ｌｏｃｋｅ的分歧在于 Ｌｅｉｂｎｉｚ的论述再次出现逻辑紊乱。
真理针对特定物质对象而言，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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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经验的作用。经验究竟是知识的源泉呢，还只是

知识的机缘？Ｌｅｉｂｎｉｚ认为经验的作用是提供了发现天赋

观念所需要的注意力。如果没有经验，天赋观念将一直潜

伏在心灵之中，只是由于经验，人们才注意到天赋，并用实

验检验它们。因此，可以说经验是发现真理的机缘，但不能

说它是真理的来源。

经验成为构造知识的唯一基础；天赋

属于研究者个体，大致表现为理性思

维的能力。当然，天赋和真理不具可

比性。

　

　　争论至此，Ｌｅｉｂｎｉｚ与Ｌｏｃｋｅ的分歧已经缩小。Ｌｏｃｋｅ
并不反对说人有自然的认知能力，他反对把天赋观念说成

是潜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能力就不是潜在的。事实

上，如果把天赋观念解释为天然的认识能力，Ｌｏｃｋｅ想必也

是能够接受的。Ｌｏｃｋｅ也承认知识有心灵之内的来源，那

就是反省，只不过他从来没有研究反省的来源何在，这就为

天赋观念留下了余地。

事实 上，Ｌｏｃｋｅ的 高 明 之 处 恰 恰 在

于：意识到能力和需要能力处理的知

识，具有完全不同的逻辑属体，绝对

不能将两个具有不同逻辑属体的命

题加以混淆。

　

　　Ｌｏｃｋｅ与Ｌｅｉｂｎｉｚ围绕天赋观念问题展开的争论是经

验论与唯理论论交锋的精彩篇章，也是对立的这些观点通

过争论而趋于一致的范例。通过批判和反批判，Ｌｅｉｂｎｉｚ把

天赋观念转变为倾向、习性、能力等功能性的概念。

是否承认知识的客观性基础，成为区

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分水岭，两者

不可调和。至于唯心论的错误，其实

并不源于一种信仰，而根本来自认识

中逻辑推理的不当。

事实上，对于“天赋观念”持肯定以及持否定态度的两种认识论，当并且仅仅当人们从纯粹

“逻辑”的角度加以辨析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全部分歧本质地集中于这样一个特定逻辑关联的

辨识之上，即：如果人们希望认识、探索乃至使用统一的、无歧义的科学语言对人类所生存的物

质世界加以描述，那么，在人类希望描述的“物质对象”与描述物质对象的“描述者”之间，到底

是哪一个真正处于“前提性”位置之上，这样一个“逻辑上不容任何颠倒”的原则性大是大非

问题。
当然，仍然根据也仅仅根据逻辑，人们可以做出明确判断：既然希望对某一个物理实在做

出合理的描述，那么被描述的物质对象在逻辑上必然是首要的、第一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并

且相关的陈述系统只可能逻辑地隶属于被描述的物理实在本身，至于相关描述到底具有多少

合理性、与期望描述的物理实在吻合程度怎样则属于其他的判断命题，并不对知识系统只可能

逻辑地隶属于其期望描述的物理实在的必然判断构成丝毫否定。

１７．６．２　自然科学研究中物质对象的“理想化”前提认定

自然科学的根本使命在于研究那个独立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物质世界。因此，从逻辑并

且仅仅从逻辑的角度考虑，自然科学研究需要首先将被研究的物质对象加以明确的认定。但

是，正如人类至今形成的所有理性认识都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物质世界无边无际、无

原无末，充满着差异和复杂性，因此，即使人们仅仅需要考虑物质世界中某一个已经十分微小

的特定部分，但是这个微小部分仍然深刻蕴涵的差异和复杂性，使得任何一种构造与被描述物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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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对象保持完全一致陈述系统的愿望，实际上永远也不可能实现。
因此，在以物质世界为确定对象的自然科学研究中，一方面，人们需要对被描述的特定物

质对象做出一种前提性的明确界定，以保证相关科学陈述拥有确定的逻辑主体，避免逻辑关联

方面出现任何紊乱；另一方面，研究者又要自觉承认人类仅仅具有“有限真实”的表述能力，因

此只能被迫对被描述的物质对象做出一种“理想化”的认定。并且，还需要老老实实地承认，针

对物质对象所作的“理想化”界定，并不源于任何一个“智慧者”的主观愿望，而完全是无奈的，
本质地决定于那个期望描述的物质对象过分复杂这样一种“客观事实”的存在。

于是，如果让我们再一次审视式（１７．５．１），即


－
ａ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ｏｒｌｄ

该关系式告诉人们：对无尽的物质世界，永远不可能存在一个不加限制的“统一”形式表述；并

且，也再一次审视式（１７．５．２）对物质世界本身做出的界定，即

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ｏｒｌｄ∶ｐｅｒｓｏｎｓ∨Ｐｅｒｓｏｎｓ
　 →
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ｒｅｘｉｓｉｔｉｎｇｉｎｉｔｓｅｌｆ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ｏｒｌｄ

它告诉人们：物质世界独立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因此，对于此处所说，那个能够也必须借助

统一的科学语言加以形式认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可将其表示为

Ｍｏｉｄｅａｌ∶Ｍｏ〉〉｛ｃ１，…，ｃｎ｝∩Ｍｏ∈Ｆｏｒｍａｌｓｙｓ． （１７．６．３）
式中，集合｛ｃ１，…，ｃｎ｝表示隶属于形式系统（Ｆｏｒｍａｌｓｙｓ．）之中的理想化物质对象实际拥有，
并且能够使用形式语言表述的基本属性。同时，对于与该理想化物质对象形成一种实际对应

的物质实体（Ｅｎｔｉｔｙ），记为

Ｅｎｔ∶Ｅｎｔ〉〉｛ｃ１，…，ｃｎ，…｝∩ＥｎｔＦｏｒｍａｌｓｙｓ． （１７．６．４）
其中，｛ｃ１，…，ｃｎ，…｝用以表示由不同属性构造的“无穷”集合，从而在本质上与真实物质世界

的“无以穷尽”形成逻辑对应。当然，也正因为此，物质实体不可能隶属于形式表述系统之中，
尽管“属性无穷集合”之中的许多使用形式语言表现的不同具体属性特征可以纳入形式表述系

统之中。
这样，人们不难做出一种纯粹理性的推断，揭示这个人为构造的理想化物质对象相应具有

的性质特征。首先，该理想化物质对象不可能穷尽物质实体的真实，因此，两者并不等价

Ｍｏｉｄｅａｌ≠Ｅｎｔ∶Ｍｏ∈Ｆｏｒｍａｌｓｙｓ．∩Ｅｎ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ｏｒｌｄ （１７．６．５ａ）
并且，还从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一个属于使用科学语言的形式表述系统，另一个则属于不可

能使用科学语言穷尽其真实的物质世界。其次，为了保证“理想化物质对象”成为一种具有科

学意义的陈述，还需要满足如下所示的基本要求：
｛ｃ１，…，ｃｎ｝ ｛ｃ１，…，ｃｎ，…｝ （１７．６．５ｂ）

当然，也仅仅于此，人们才可以说，此处针对物质对象所作的理想化前提认定是有意义的，能够

与任何科学陈述所必需的“客观性”要求在逻辑上保持一致。
根据逻辑，并且仍然始终只是根据哲学家内心推崇的逻辑，还可以相应做出一系列与其相

关的判断。首先，自然科学中的任何一个形式表述系统（Ｆｏｒｍｕｌａ），只可能逻辑地隶属于某一

个特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即

Ｆｏｒｍ∶Ｆｒｏｍ〈〈Ｍｏｉｄｅａｌ （１７．６．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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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形式表述系统永恒差异于它希望描述的真实物质世界。其次，为了表现物质世界之

中更为真实的物理实在，相应探究真实物质对象中那些尚未发现、但是却真实存在的另一个属

性。于是，理论体系的真实化、细致化与深刻化过程，本质上依赖“科学实验”提供更多物理实

在，以相应刻画这样一种期待之中的“扩充”过程，即

｛ｃ１，…，ｃ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ｃ１，…，ｃｎ，…｝ （１７．６．６ｂ）
而不可能成为一种“逻辑推理”过程。与其对应，从形式逻辑考虑，人们只能从一个能够刻画较

为复杂物理现象的形式系统，借助“约束映射”构造相对较为简单的物理现象，即

Ｆｏｒｍｃｏｍｐｌｅｘ 
Ｒｅｓｔｒｉｃｉｔｏｎ

Ｆｏｒｍｓｉｍｐｌｅ （１７．６．６ｃ）
相反的逻辑推理，即“解析延拓”过程则不允许存在。

或许许多习惯于形而上学繁琐思维习惯的哲学家不免以为这样的事实过分简单和朴素，
以至于几乎不值得哲学家所关注。但是，事实完全不然。一个多世纪以来，花费了大量人力、
物力的湍流研究，不正是把研究某一个“更为复杂流动现象”的物理学问题，完全寄托于力学家

自知的一个只能描述较为简单现象的简单方程之上了吗？其实，哲学家的真正使命正在于：当

科学家面对较为复杂的问题而往往会不自觉地在前提性的导向认识出现某种认识困惑，甚至

在一些本来过分简单的问题上出现与理性意识完全背离的判断的时候，恰恰需要哲学家能够

提出忠告，为科学研究重新指明正确的方向。而且，人们需要始终相信：任何真正理性的认识，
必须首先是朴实的、自然的，乃至还是相当简单的①。

１７．６．３　自然科学“真理性判断”的确定性意义

当现代物理学乃至现代数学容忍太多“矛盾、悖论”的存在，以至于在否定逻辑的同时，又

完全自欺地将整个自然科学体系只能建立在“经验验证”的基础之上的时候，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诚实

地告诉人们：无论是理论体系外部的实验验证还是理论体系内部的相容性，它们在本质上都不

存在。当然，这同样是前面已经提及，那些实际上几乎只可能跟随“科学家”的思维而思维“哲

学家”们，在所谓“认识判断论”上持续争论不休的根本原因。
但是，一旦对“物质世界”必然蕴涵的“客观性”形成一种理性认识，并且，理性意识到知识

系统真正描述的物质对象在“理想化”认定中所蕴涵的辩证统一内涵，即：由于不可能穷尽物理

真实而必须“主观约定”中的非真实性，以及对科学陈述“客观性”基础对于“主观认定”构造的

必要约束，那么，人们仍然不难对知识系统的合理性做出具有确定形式意义，并且与科学陈述

以及科学实验的“客观性”基础保持逻辑相容的认定。
对于西方哲学在“任何作真理性判断”这个争论不休的基本命题，实际上已经在节９．５．２，

即“自然科学研究真理标准的重新探讨”一节中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尽管论述的角度不尽相

同，但是并不存在任何本质意义上的差别。因此，此处不再重复已经进行过的讨论。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关于自然科学研究中较为复杂理论体系“批判性和构造性”特征的分析，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笔者在《理论流体力学

逻辑自洽化分析》一书的第１３章以及《自然哲学基础分析》中第９章的相关论述。此外，也仅仅因为抓住自然科学必须

严格遵循的“物质第一性”基本原则，对形式系统实际描述的“理想化物质对象”首先做出前提性的形式认定，从而得以

完成“理论流体力学体系”的理性重构工作。这样，不仅仅纠正了往往由“猜测、模仿”而得经典理论中大量存在的逻辑

不当，消除了“湍流”困惑，而且，由于固体力学可以被合理地视为对流体力学所构造约束映射的逻辑推论，第一次将宏

观力学的两个不同分支处于一种真正的逻辑相容之中，相应推导得经典理论所没有的一系列独立结果。相关具体分析

请参见《湍流及理论流体力学的理性重构》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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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４　自然科学研究“逻辑自洽性”原则与“物质第一性”原则的逻辑

呼应

　　随着针对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不断认识与领悟，或者仅仅遵循以“无矛盾性”原则为

唯一判别准则的独立思考以及批评性研究的逐步深入，许多年来笔者已经逐步形成这样一种

稳定的判断：对于西方科学世界曾经做出了开拓性巨大贡献的整个自然科学体系，尽管这个陈

述系统中所有有意义的科学陈述本质上都根本渊源于西方科学世界寻求未知、从事于现代科

学实验的执著精神、严肃态度以及不乏智慧的操作技巧，并且，还得益于对形式语言的有效运

用，但与此同时，却也囿因于一种形而上学考虑问题中必然伴生的固定、呆板、简单、绝对化的

思维不足，以及习惯于过分夸大研究者个人作用的陋习，他们始终没有形成为“有限性真理陈

述”构造前提性限制这样一种必需的自觉意识，而总喜好谈论“主义、理论、精神”这样一些归结

到某种“绝对真理”寓意的论述，最终只能走到他们曾经热切向往的“逻辑”的对立面，对逻辑和

理性构成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
也仅仅因为此，对于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而言，它真实面临着以“逻辑相容性”原则和

“物质第一性”原则作为两个最基本的判断准则，一次“历史性和全局性”梳理的重大课题。
对于这个重复了多次的历史性重大科学命题，此处值得再次重复指出的只是：人们一旦锁

定或者承认自然科学是以物质世界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那么，从并且仅仅从逻辑自

洽性的角度考虑，物质第一性的原则成为必然的逻辑推论。因此，自然科学研究的“逻辑自洽

性”原则与“物质第一性”原则，是彼此互为逻辑呼应的两个基本原则。
对于理性原则的尊崇，不仅仅属于古希腊和西方科学世界，而属于整个人类或者对于人类

自身的一种尊崇。因此必须重新确认“任何一种形式的矛盾都自然成为对理智自毁”这样一种

素朴和平凡的基本认定，需要重新确立一切合理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逻辑相容性”基本前提。
事实上，“逻辑自洽性”原则不仅仅是一切合理陈述必须普遍遵循的基本准则，而且以“逻辑自

洽性”原则为唯一判断准绳的理性思维，反过来还自然地成为解决一切科学疑难以及一切哲学

疑难的最有效的武器。

１７．６．５　一切合理科学陈述必然也必须遵循的“可解释性”原则

既然承认物质世界无边无涯、无穷无尽、始终充满差异和复杂性，那么，面对着这样一种真

实存在，人类除了严格保持科学陈述语言系统自身的无歧义性，除了努力保证形式系统与其所

描述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之间严格地逻辑对应，以及除了认真探究如何使不同科学陈述之间满

足严格的逻辑相容性以外，还能说出比物质世界自身更多的什么呢？因此，诸如“科学或者哲

学到底属于绝对真理还是相对真理”的争论或者“脱离有限论域进行自由和必然”的探讨本身，
都属于认识前提不当的错误命题。除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往往习惯或者恰恰喜好追

逐这样一种无休无止的空谈以外，没有任何本质意义。至于“因果关系”原则上只可能存在于

人们的“思维理念”之中，至于与“因果关系”构成逻辑对应或者隐藏于这种“主观意识”之中的

某种“规律性”，本质上只是刻画了“理想化同一”物质自然蕴涵的“抽象同一性”。面对“无尽但

是自存”的物质世界，需要将蕴涵于物质世界不同特定部分的不同抽象同一性，仍然本原地回

归到拥有它们的不同物质世界之中。
但是，否定所谓绝对真理的存在，仅仅将蕴涵于物质世界自身的抽象同一性严格限制在那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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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保持抽象同一的物质集合之上，并不意味着需要抛弃或者否定一切合理陈述必须遵守的“可

解释性”原则。本质上，自然科学所表现的形形色色规律仍然根本决定于，或者更为准确地说

是逻辑地隶属于被描述的特定物质对象，而无穷无尽的物质世界充满差异和复杂性。因此，自

然科学之中不可能存在一成不变的规律。但是，当人们指出一切真正合理的科学陈述必然是

“可解释”的，并且容易为人们“理性而自然”地加以接受的时候，此处所说“可解释性”的全部本

质内涵仅仅在于一切合理陈述的“无矛盾性”。其实，也正因为一切合理陈述是无矛盾的、保持

逻辑相容，所以总能够为人们自然地接受。
事实上，正如本书第三部分，即“经典电磁场理论及经典电动力学的一般反思”所作分析已

经充分指明的那样，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所表现只不过是一种十分平凡和简单的物理现

象，至于被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特别认定的“光速不变性”原理，其实并不仅仅属于“电磁场”，它表现为“一

切物质场发生小扰动现象”时的一种共性特征，仍然以一种“抽象同一”的方式普遍存在于类似

于“声波”这样一些物质场之中。也正因为此，人们可以始终坚信：物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只要

是“真实”存在，那么，这样一种真实存在就必然是可解释的；相反，如果对于这样一种存在出现

难以“理性接受”的认识疑难时，那么，如果不是那个所谓的新物理事实并不真实，则只能是人

们的习惯理念自身已经隐含着某种自己视为觉察的思维悖论。
当然，本书通过“逻辑自洽化”分析已经告诉人们：作为Ｎｅｗｔｏｎ力学存在基础的“惯性系”

概念，就是一个导致整个现代自然科学陷入前提性认识悖论的错误概念，不仅仅只能逻辑地依

赖“循环逻辑”而定义，而且，无穷多惯性系的存在使得运动学状态不再具有确定性意义，必然

使一切“涉及运动学状态的物理学陈述”相应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还导致出现一个在形式逻

辑和物理内涵都完全错误的“Ｇａｌｉｌｅｏ相对性原理”，长时间地困惑着整个科学世界；另一方面，
由 Ｍａｘｗｅｌｌ构造的经典电磁场理论，无论在形式逻辑与物理内涵方面则存在更多需要“重新

认识和逻辑自洽化”的问题，首先由于整个形式表述系统与其严格对应的物质基础，从而使“测

量‘以太’相对于地球运动速度”自身就成为一个悖论性的实验命题，此外，由于容忍乃至纯粹

依赖太多“人为独立约定”的无理存在，不仅仅出现了现代科学世界中的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

意识到“这个陈述系统在数学上根本不可能求解”的反常事实，而且，一个难以理喻的认识不当

还在于：至今科学世界都没有一种能力，能够把“电磁波赖以存在的电磁场”和“作为电磁场之

中小扰动传播的电磁波”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加以区分。
因此，对于２０世纪科学世界赖以自豪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样两门学科，当它们都

只能以放弃“可解释性”作为前提而存在，实际上是以一种不加丝毫掩饰、昭然若揭的方式彻底

抛弃人类数千年真诚向往和努力捍卫的“理性”原则的时候，难道我们的哲学家不正应该理直

气壮地站出来，严肃地承担起哲学理应承担“捍卫理性原则或者捍卫可解释性原则”这样一种

基本职责吗？十分遗憾的是：现代哲学家不仅仅对现代科学世界对理性肆无忌惮的摧残熟视

无睹，甚至还推波助澜，提出“实用主义哲学”以及“或许可以容忍对无矛盾性原则违背”的哲

学，以一种纯粹自欺的方式作为“诋毁理性”的掩护。

１７．６．６　自然科学研究中“世界基本图式”的一般性探讨

首先需要明确指出：期望无尽的物质世界能够同一地满足某一个特定的“数学式”，只不过

是由于完全不懂得“数学或者逻辑”的幼稚而导致的后果。如果能够被视为是符合逻辑的或者

是真正数学的，那么，使用“数学语言或者形式逻辑”而导得的任何一个推论都绝对不可能超越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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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最初的逻辑前提，怎么可能由某一个“数学式”推知无穷无尽、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物质世界

发生的一切呢？因此，对于此处所要探讨的“世界基本图式”，它完全不同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经真诚

期待过的那个“优越”的公式，也同样不是使用他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读懂的“现代微分几

何”，但是却伴随他整个后半生的那个“统一场论”的梦幻。相反，人们必须形成一种自然、朴素

然而必需的理性意识前提：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无尽物质世界，根本没有统一、和谐的问题可

谈，但是，那个被人们用来描述物质对象的“工具”的语言系统，则必然也必须是严格统一、和

谐、无歧义的。
对于２０世纪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在取得许许多多人类历史上难以想象光辉业绩的同时，

却在形式逻辑或者人类期待的理性原则上，最终出现诚实的Ｌａｎｄａｕ无奈地指出“理论物理中

的数学严谨性只能被视为自欺欺人”的尴尬，或者聪慧的Ｄｉｒａｃ所说“量子力学中数学形式的

模仿只不过是一种有趣游戏”一种故作轻松中的认识反常，根本渊源于根本哲学导向的错误。
实际上，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自诩更合适于担当哲学家的时候，他正是通过类似于式（４．２．１）所示，一种

“能够完全独立于任何特定物质对象”的“世界图”，即

ｗｏｒｌｄｐｏｉｎｔｘｅｖｅｎｔ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ａｎ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ｘ∈Ｒ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ｙａｎｄｕ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ｄｅｌｙ
→

ｕｓｅｄｉｎａｌｌ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ｘｉ）∈Ｍｉｎｋ．４ｘ∈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ｎｓ（ｘｉ）∈Ｒｉｅｍ．４ｘ∈ｎｏｎ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
烅
烄
烆 ｓｔｅｍ

向人们展现对物质世界“统一模式”的理解。
同样，也只是为了表达在如何表现物质世界方面，与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完全相反的哲学理念，在本

书的开篇不久，已经通过式（４．３．１）构造了另一种所谓的“普遍”模式，并且，再一次将其重新写

出如下：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ｉｎ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ｕｒ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ｒｅ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ｏｒｌｄ

ｆｏｒｍａｌ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ｎｂｏｔｈ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
→

ｅｃｔ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Ｔ）Ｔ：ｔｅｎｓｏｒ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


ｓｔｅｍ
０

Ｔ∈ＳｐｈｙＲ
烅
烄

烆 ３
　 ∈ｔｈｅ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此时，科学陈述的语言是统一的，必须使用独立于任何参照系的张量语言加以表述，但是，那个

逻辑地依赖特定物质对象以及特定物质环境的形式系统，却只能是条件存在与有限真实的。
毋庸置疑，在两种基本模型中，显示了人类认识物质世界时两种“彻底相反和完全对立”的

理解与哲学导向。在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世界图”那里，表达了他的一种真诚期待：那个特定的形式表

述，即他热切期待的某一个（当然，现在已经不止一个，而是处于逻辑互悖之中两个）公式，必须

被赋予独立于一切物质真实的“绝对真理性”意义，甚至不惜对语言自身不间断地做出改变。
但是，在那个重新构造的普遍模式中，除了维护语言自身的统一，以及昭示使用统一语言所构

造的形式系统只可能逻辑地决定于被描述物质对象，它希望告诉人们的却是：用以描述充满差

异和复杂性的物质世界的形式系统，只能相应地处于一种永恒的变动之中，同时也仅仅因为

此，整个自然科学体系才可能保持严格逻辑相容，以及保证一个严格逻辑相容陈述系统所必需

的，包括概念在内的整个语言系统的严格统一、无歧义性。
但是，如果进一步对照目前自然科学研究中实际存在的许多认识困惑，除了需要确认一切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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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客观性”基础，以保证科学陈述基本满足“逻辑相容”准则，或者

吻合于蕴涵于整个人类精神内核的“理性原则”以外，人们还可以发现，对于整个现代自然科学

体系，实际上还存在着另一个至今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并且同样属于“哲学导向”上的一种认识

不足或者认识困惑：自Ｎｅｗｔｏｎ的经典力学、Ｍａｘｗｅｌｌ的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乃至那个到现

在还不知道自己描述的是什么物质对象的现代量子力学，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放弃了科学陈

述的“客观性”原则的同时，它们都没有理性意识到那个被描述物质世界内蕴的“互为作用、互

为依存”的这样一种“不可分割性”的基本特征。
因此，值得从“逻辑关联”的角度，再一次审视属于整个自然科学体系，某种被赋予“普遍意

义”的形式逻辑特征。
无尽的物质世界不仅仅存在“充满差异和复杂性”这样一种表观意义上的物理真实，而且，

更为重要或许也更为本质的是：正是依赖这样一种“差异和复杂性”以及与其相伴而生的“相互

作用和相互关联”的存在，人类面对的大自然才可能不至于化作某一个“支离破碎、特立独行”
的拼凑物，而自然地成为“牵一发而动全局、彼此互为作用、互为依赖”的一种“不可分割”的

整体。
回顾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力学，如果从单纯的形式逻辑角度考虑，由于 Ｎｅｗｔｏｎ没有形成一种理

性意识或者逻辑相容的判断：作为一个独立和被赋予确定物理内涵的基本概念，“力”必须起码

被定义于两个“客观存在”的真实不同物体之上，否则不成为力。于是，由于逻辑结构的不完

备，才使得经典力学出现那个纯粹“想当然”的，只能存在于“人为意念”之中，并且至今始终无

法定义的“无穷多个惯性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前提性认识悖论。当然，如果从一般“哲

学理念”的角度考虑，那么，对于形式逻辑之上所显现的不完备问题，还源于 Ｎｅｗｔｏｎ缺乏对物

质世界所蕴涵“差异、作用、关联”的整体认识，而习惯于针对那些事实上只是“被人所分割”的

个体进行某种“孤立、片面和静止”的简单思维。同样，也囿因于完全相同的简单思维习惯，
Ｍａｘｗｅｌｌ不懂得如何将他所希望描述的电磁场与激发电磁场的物质实体构造逻辑上的确定关

联，不仅仅提出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这样一个本质上存在导向错误的实验命题，而且还由

此出现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经指出因为运动状态不具客观性，所以本质上无法对处于相对运动之中电

荷和电流的状态做出区分的前提性认识疑难。
当然，也正因为这个缘故，Ｌｅｉｂｎｉｚ就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 Ｎｅｗｔｏｎ认识之中隐含的哲学

不当和最终必然导致的逻辑紊乱，相应做出“与物质客体相分离的任何空间概念在哲学上都没

有必要”的明确论断实属极其难能可贵。不可思议的是，整个西方科学世界和整个西方的哲学

世界长期无视“惯性系”只能建立在“循环定义”上的逻辑不当，乃至无视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体系之

中“惯性力”定义对于整个形式系统形成逻辑否定的基本事实，却没有充分注意到Ｌｅｉｂｎｉｚ在

这个涉及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存在基础的重大命题上提出的忠告。
于是，在描述乃至准备期望描述物质世界的时候，任何研究者必须形成一种稳定而明确的

前提性认识：那个被描述的物质世界充满存在着差异的不同物质实体，并且，正因为这些存在

差异的不同物质实体的之间相互作用，使得它们形成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

体。如果使用形式语言以刻画吻合于这个特定逻辑关联的物理实在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形式

表述不妨大致表述为如下所示的基本形式：

ａｆｏｒｍ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ｂ，ｃ，…）∶ａ≠ｂ，ｂ≠ｃ，… ∩ｆａｂ ≠０，… （１７．６．７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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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表示：对于任何一个隶属于自然科学中的形式系统，它必须逻辑地定义于由彼此不同的“理

想化”物质实体所构造的集合 （ａ，ｂ，ｃ，…）上，并且，在两两不同的理想化物质实体之间，还

存在由ｆａｂ等所描述一种“不恒为零”的相互作用。正是这样一种特定的形式表述结构，能够在

刻画物质世界必须拥有本质内涵的这样一个特定层面上，与物质世界自身内蕴“充满差异、彼

此关联、互为作用、不可分割”的基本特征保持严格逻辑相容。
并且，还相应需要形成一种与其保持逻辑一致，但是同时存在差异而又形成彼此呼应的理

性意识：在不可分割物质世界自身的“无以穷尽”本质以及人类无法穷尽物理真实的“有限表

现”能力存在无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对于自然科学领域中任何一个真实存在的形式系统，它只

可能定义于有限个不同物质实体之间

ａｒｅａｌｆｏｒｍ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ｂ，ｃ，…，ｎ）∶ａ≠ｂ，ｂ≠ｃ，… ∩ｆａｂ ≠０ （１７．６．７ｂ）

相应与人们期望描述的物质世界之间存在“恒定”的差异。或者说，自然科学中任何一个尽管

在逻辑上合理的形式表述系统，永远只可能具有“有限真实性”或者“有限真实”的表现能力，差

异则是永恒的。
但是，无论形式系统的“定义域”怎样收缩，或者等价地说不管形式系统所涉及物质实体的

数目如何减少，但是，作为一种极限状态，在逻辑上可能存在的“最小形式表述系统”只允许是

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ｆｏｒｍ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ｂ）∶ａ≠ｂ∩ｆａｂ ≠０，… （１７．６．７ｃ）

并且，如果仍然仅仅从单纯形式逻辑的角度考虑，那么，对于式（１７．６．７ａ）所示一般表述形式，
此处提出的这个允许的最小的形式表述系统，仍然可以被合理地视为在一般形式表述之上所

构造“约束约束”的像。显然，还要进一步减少形式系统所涉及的物质实体，则不再继续与一般

形式表述保持逻辑相容，同时也根本违背“依赖不同物质实体互为作用而存在”的物质世界的

本质特征。也就是说，仅仅定义于一个特定物质对象上的形式系统并不存在，即


－
ａｆｏｒｍ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ｉｎｇｌｅｂｏｄｙ） （１７．６．７ｄ）
从而，与本书曾经多次强调指出“对于自然科学中建立在某一个特定物质对象之上的形式系

统，它还必须形式地定义于与该特定物质对象发生主要作用的特定物质环境之中”的基本要

求，这个特定关系式再一次给出一个完全逻辑一致的表述。
当然，无论是Ｎｅｗｔｏｎ的经典力学还是 Ｍａｘｗｅｌｌ的经典电磁场理论，都由于忽视或者违背

了这个逻辑上必须遵循的基本条件，只能处于由于运动学状态无法确定的前提性认识不当引

起的逻辑紊乱之中。至于量子力学，由于基础科学中一系列基本问题尚未得到真正解决，而它

自己需要处理的问题则相对更为复杂，因此最终只能像Ｌａｎｄａｕ所说的那样，不仅仅完全没有

能力考虑数学严谨性的基本要求，甚至已经完全失去了一种信心，继续顾忌科学陈述是否能够

逻辑相容的问题了。

１７．６．７　自然科学理论体系“客观性基础”的重新确认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如果某一个陈述系统本质上已经彻底背弃了逻辑，并且只可能依赖类

似于“宗教信仰”这样的“第一性原理”而存在的时候，可以相信，无论是对于这个形式系统的构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４６８　　

建者，还是对这个形式系统只能做出简单认同的研究者而言，他们的内心难免能够心安理得地

容许本质上并不真实存在的“经验证实”而无所顾忌于“逻辑不相容”现象的普遍存在。但是，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总是相反相成、相依相克的。正因为此，往往会存在与“无条件信仰”完全相

悖的另一种“极端”认识，这就是彻底的怀疑论：对自然科学中理论体系是否具有实际指导性意

义表示怀疑。当然，这样一些趋于极端化“肯定或者否定”的相反判断，具有本质上完全一致的

哲学渊源，它们同属于由于“何为实在、如何表现实在”这样一些最基本哲学命题没有真正得到

解决，所导致两种“既互为依存、又互为否定”的逻辑必然。
纵观当今科学社会，同样不难发现存在着的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群：第一种是自觉自愿放弃

一切独立思考和科学批判意识，无条件地接受科学主流社会已经安排的形形色色“第一性原

理”者；另一种则拒绝放弃独立思考并且坚持哲学批判原则，但是由于目睹现代自然科学体系

太多矛盾而断然承认所有科学论述可能具有合理性的“现代非理性主义（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者。
当然，识时务者为俊杰，前者远不仅人多势众，还能充分享受“科学”给予的种种实惠。然而，后

者则无疑更为让人可敬。正如非理性主义者自己特地澄清的那样，非理性主义之所以否定理

性，只是为了坚持理性的本质和纯洁性。因此，尽管非理性主义者同时又不恰当地充当了悲观

主义者的角色，但是，能够诚实指出种种“非理性”真实地存在于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本身，恰

恰本质地为探求真理的人们保留重新获得“纯真理性”的一份希望。其实，始终可以坚信的是：
真正理性的，必须首先是自然的，最终必然容易为人们理性地接受。相反，对于 Ｈｉｌｂｅｒｔ那样

一些本来应该承担“捍卫逻辑也就是捍卫理性”重责的职业数学工作者，他们所提出“赋予一切

随意乃至彻底无理假设以合法地位”的“人为约定论”基础，不仅仅成为对理性的根本背弃，而

且，对一切渴望探求真理的人们也是一种最大的欺骗。事实上，也只是这个缘故，笔者不得不

始终重复着这样看似过分简单、朴实，然而做起来却并不真正容易的基本理念：自然科学研究

其实和如何做人是一样的道理，诚实远比智慧更为重要和根本。
那么，自然科学研究中许多人为构造的理论体系是否真的具有“指导性”意义呢？当然，答

案是肯定的，并且，合理科学陈述体系具有的指导性意义，仍然只可能本质地蕴涵于这个合理

陈述必须具备的“客观性”基础之中。
首先，不妨以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力学为例。针对某一个人们所感兴趣的物理现象，如果在这个

特定的物理现象之中，所有相关的物质实体都允许被大致合理地视为“理想化质点”的时候，那

么，Ｎｅｗｔｏｎ公式本质上作为“作用于两特定质点之间的力”的一种形式定义，即

ｆａｂ ＝ｍａａａｂ ＝－ｍｂａｂａ

该公式在“物理内涵和形式逻辑”两方面都是完备的，逻辑相容于Ｌｅｉｂｎｉｚ对Ｎｅｗｔｏｎ力学曾经

做出的合理批判。事实上，此时该公式不仅仅“能够也必须”独立于那个至今无法定义的惯性

系，而且还根本因为是一个“定义式”被相应赋予了“普适性”意义。也正因为此，即使在现代量

子力学的相关陈述之中，仍然需要使用这个普遍公式，以保证概念所必需的严格“同一性”意

义。与此同时，如果希望研究由ｎ个质点所构造粒子系统的运动学规律，那么可以断言，该粒

子系统一定能够满足经典力学中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体系的最小作用量原理

Ｍｉｎ：ａｃｔｉｏｎ（ｐｉ，ｑｊ）　ｉ，ｊ∈ （１，３ｎ）
并且，对于这样一个已经得到大量实验验证的科学判断，似乎可以视为一种纯粹“主观意义”的

人为认定，从而否定这个科学陈述需要具有的客观性基础的时候，其实恰恰出现了逻辑思维的

本末倒置。对于一个本质上“自存”着的物质世界而言，它在一切可能实现的运动中，当然只可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４６９　　

能自发地选择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去实现那个仅仅逻辑地隶属于物质世界自身的运动。因

此，尽管一再申述此处不讨论任何与“人”自身有关的命题，以保持用以描述物质世界的“知识

体系”必须在逻辑上仅仅从属于物质世界这个不可违背的基本特性，不过此处仍然值得我们由

衷赞叹最先提出“最小作用原理”的 Ｍａｕｐｅｒｔｕｉｓ，发自内心地称颂他所具有的非凡智慧。然

而，即使如此，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对于首先提出这个普适性原理的科学先驱而言，最伟

大或者最值得人们赞叹的智慧，正在于这个人为论断吻合于物质世界的普遍真实。或者说，正

因为“最小作用原理”实际蕴涵的“客观性”本质，成为赋予整个自然科学体系一种“合理性”的

基础。
同样，如果所有的物理真实都告诉人们：对于量子力学研究所涉及的粒子系统，整个粒子

系统所构造的状态空间通常总能够表述为类似于式（１７．６．２）的形式，即

ｓ∶｛ｍ，Ｑ，ｆ，ｑｉ，ｐｊ，χｋ｝∈ （Ｓｐｈｙ，ｔ）

ｉ，ｊ∈ （１，…，３ｎ）　χ＝±１
２　ｋ∈ （１，ｎ）

而且，相关的物理真实还告诉人们另外一种完全独立的基本事实：作用于粒子之上的所有量子

作用都不可能做“无穷细分”，而只能与Ｐｌａｎｃｋ数的整数倍相关联，即粒子作用必须满足离散

的“量子约束”方程，即

Δｘ·Δｐ＝λｈ
Δ·ΔＬ＝λｈ
Δｔ·ΔＥ＝λ

烅
烄

烆 ｈ
　λ∈Ｎ

那么，作为对于“粒子系统承受某量子作用最终状态”的一种推测，解函数的“定义域空间”必然

是离散空间，否则不可能与上述“离散量子作用”的物理真实保持一致。因此，对于能够大致吻

合于以上物理真实的形式表述，因为拥有“客观性”基础，所以它的相关推测自然地被赋予了

“可信性”意义。此时，又何需那个纯粹杜撰出来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作为一种完全自欺的“心

理”安慰呢？只要了解一般的偏微分方程理论，就知道波动方程只可能定义于“连续域”空间之

中，而与“泛定方程”对应的“通解”同样是连续的，并且，也仅仅于此，可能也必须与“恰当边界

条件”共同构造一个恰当的“定解”问题。根据演绎逻辑，或者哲学家所崇尚的逻辑，永远不可

能由“连续”的波动方程演绎地推得具有“离散”特征的解。正因为此，正如本书相关分析指出

的那样，自量子力学诞生以来，从来没有一次，真正按照赋予这个形式表述的“数学意义”，求解

过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波动方程。或许，这同样正是Ｌａｎｄａｕ不得不在他的《量子力学》卷的序言中，
指出“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是自欺欺人”的缘故。

仅仅作为一个过分简单、朴素或者几乎完全自明的基本道理：逻辑永远不可能告诉人们任

何实在，逻辑推论永远也不可能超越它的逻辑前提。因此，无论是只能建立在“约定论”之上，
本质上没有任何内在逻辑关联，从头至尾充满逻辑悖论的“现代微分几何”；还是那个退而居其

次，还依赖充满逻辑悖论的“现代微分几何”作为其支撑的“广义相对论”，它们都需要“允许赋

予任何形式人为假设以合法性”这样一种“彻底无聊、纯粹自欺，甚至连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也不

屑一顾”的“约定论”作为共同的基础。但是，当这些约定论者层出不穷地展现“仅仅存留‘数

学’的形式，而完全失去数学的本质 ——— 逻辑，或者更为准确地讲是对作为数学灵魂的逻辑

已经构成全盘否定的不同约定”的时候，人们不竟提出质疑：自存的物质世界为什么服从这样

一些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由数学符号拼凑出来的符号”呢？更何况，这些纯粹拼凑出来“数学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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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缺乏确定物质对象的支撑，以至于这些约定论者“约定”出来的“数学符号”缺乏任何确定

性的意义，那么，这样的约定论又能真实地指出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呢？

事实上，这正如即使承认“广义相对论”所说，人类生存的那个空间只能是一个“弯曲”的几

何空间，继而因为空间是弯曲的，所以“弯曲空间传播的光波迹线才应该是弯曲”的，并且，因此

而接受现代科学世界极力希望人们认同的那个基本判断，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预言成为当今最具划时

代意义的光辉论断。但是，一个无可回避，或许应该令整个现代科学世界陷入尴尬之中的另一

个基本事实则是：除了 Ｎａｔｕｒｅ杂志所说，能够对“广义相对论”提供“直接证据”的“标架拖曳

（ＦｒａｍｅＤｒａｇｇｉｎｇ）”实验获得了成功以外，由于无论是“现代微分几何”还是“广义相对论”都只

能建立在无穷无尽的人为约定上，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源于物质世界的物理学参数，因

此，它不仅仅无法对“几何空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弯曲空间”的大命题，而且甚至不可能对“电磁

波在电磁场之中到底以怎样特定方式进行弯曲传播”的具体命题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回答。这

样，仍然严格吻合于逻辑所蕴涵的基本特征，在这样一些只能凭借“天才们直觉、顿悟，甚至因

为他们对‘将桌子、椅子等视为几何学基本概念’的一种喜好或者偏爱”而杜撰出来的“普适真

理”体系中，所有的一切都仅仅起源于“人为约定”的陈述，因此，除了那些最初的约定以外，在

本质上仍然什么也不可能告诉人们。
或许应该承认：如果说“理性”本质地意味着对于人类的构成一种“思维约束”的话，毫无疑

问的是这种约束只能是哲学家特别颂扬的逻辑，那么，正如人类几乎所有民族步入文明之初曾

经呈现丰富多彩的“神话”那样，喜好思考的人类自身蕴涵着一种无拘无束自由幻想的本能。
正因为此，当“广义相对论”告诉人们：“人类所面临的几何空间实际上是一个弯曲空间，于是，
光线在这个弯曲空间之中自然以一种弯曲的方式行进”，这样陈述，无疑会吸引许许多多充满

着科学幻想的人们。而且，这个出现于２０世纪的“幻想结构”还因为能够彻底摆脱“逻辑推理

或者理性思维”的桎梏，更容易得到许许多多“职业科学家”的特别青睐。对于这些“以科学为

生”的人们，他们放纵幻想的闸门，像充满激情的Ｓ．Ｗ．Ｈａｗｋｉｎｇ那样，豪情澎湃地向人们不

断变幻着他们的幻想。并且，越是玄妙，才能越显现他们的非凡才华。当然，与他们充满激情

的幻想相比，本书关于“不均匀电磁场中电磁波以曲线方式传播”的论断，只能成为一种过分

“朴素、平凡和平常”的陈述。而且在原则上，此处重新提出的论断，只不过是针对一个多世纪

乃至两个世纪以前，由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先驱者所发现一系列独立经验事实的逻辑必然。
此处，不妨重新回顾第１１章关于“电磁场中电磁波”所作的论述，或者直接对式（１１．５．１０）

重新构造的数学表述进行大概的分析。首先，在这个数学表述中的第一个部分，即

－２＝ ρ
ε０

××Ψ＝μ０Ｊ
·Ψ＝０
　ｎ·（ｘ）＝－σ　ｘ∈ｂ
　ｃ２ｎ××Ψ（ｘ，ｔ）＝ｊ　ｘ∈

烅

烄

烆 ｂ

（Ａ）

在数学上，它因为属于“恰当的定解问题”，所以能够相应构成一个人们通常所说的“恰当”数学

模型；而在物理上，这个数学模型所表达的同样只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实在：处于“恒定静态”状

况之中，并且仅仅作为“动态电磁扰动载体”而存在的“背景”电磁场。如果仅仅从“形式逻辑”
的角度考虑，给定体积域之中的电荷和电流分布，ρ和Ｊ，以及给定边界上的电荷和电流分布，σ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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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ｊ，相应构成整个电磁场两组被赋予“独立”意义的“源”项。事实上，也仅仅于此，它们才能

够与“允许直接定义于电磁场之上的两个势函数，和Ψ，而不是经典理论通常所说的Ｅ和Ｂ”
进一步构成严格的逻辑对应。并且，这个数学表述所表述的一切，都没有超越２个世纪前，由

西方科学世界的先行者所发现的所有经验事实。
此外，对于该数学表述的第二部分

××Φ＋１
ｃ２

２Φ
ｔ２ ＝μ０ｊ

·Φ＝－μ０

４π∫Ｖ

·ｊ
ｒ ｄＶ

　ｎ××Φ（ｘ，ｔ）＝ １
ｃ２ｊ′　ｘ∈

烅

烄

烆 ｂ

（Ｂ）

与前述数学表述一致，首先作为任何一个具有实际科学意义的形式表述，它必须在数学上是恰

当或者可以“唯一”求解的，不允许现代科学工作者已经开始逐步意识到“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组本质

上只是一个不可求解的数学表述”这样一种反常情况的存在；同时更不允许诸如“Ｌｉｅｎａｒｄ
Ｗｅｉｃｈｅｒｔ势”那样一种，几乎在它推理过程的每一步都存在逻辑悖谬，实际上不自觉地欺骗着

整个科学世界也蒙骗着他们自己的问题。当然，从这个数学表述所对应物理内涵的角度考虑，
同样不允许丝毫超越相关的经验事实。事实上，正如本书所作分析实际表明的那样，这个特定

的数学表述只不过是经过了“逻辑自洽化”修正以后的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组之中，那个与“动态电

流ｊ，ｊ′”相关部分的逻辑推论。或者说，在两种不同数学表述之间，彼此存在着严格的逻辑相

容性，即

×Ｅ＝Ｂ
ｔ

·Ｂ＝０

×Ｂ＝ １
ｃ２

１
ε０

Ｊ－Ｅ
（ ）

烍

烌

烎ｔ


Ｅ～Φ

ｔ
，Ｂ～×Φ

××Φ＋１
ｃ２

２Φ
ｔ２ ＝μ０ｊ

·Φ＝－μ０

４π∫Ｖ

·ｊ
ｒ ｄＶ

　ｎ××Φ（ｘ，ｔ）＝ １
ｃ２ｊ′　ｘ∈

烅

烄

烆 ｂ

当然，在相关的逻辑推理过程之中，不允许 Ｍａｘｗｅｌｌ超越经验事实，仅仅通过纯粹“人为约定”
的方式引入他所杜撰的“位移电流”，而且，更不允许提出“Ｌｏｒｅｎｔｚ规范或者Ｃｏｕｌｏｍｂ规范”这

样一些没有任何理由的人为认定，使得整个陈述系统实际上处于“逻辑自悖”之中。
于是，根据且仅仅根据西方哲学家热切向往的“逻辑”，因为一个合理形式表述中的所有一

切都没有超越与其相关的所有基本经验事实，所以只要这些经验事实的确是真实的并且具有

独立的存在意义，那么，对于人们期待了解的某种物理现象，例如此处所说“电磁场之中的电磁

波”，当相关的物理实在能够与前述的独立经验事实保持抽象一致的时候，这个形式表述所揭

示一切自然同样是真实的，并且，在本质上它依然没有真正超越该形式系统的逻辑前提。也正

因为此，借助上述数学表述可以计算而得的“光线的弯曲传播迹线”同样应该是真实的，并且是

平凡的，与西方科学世界已经理性意识到的“弯曲声波迹线”没有任何根本差别，只不过是人们

所给定一系列物理实在的逻辑必然。
当然，这就是本书通过整个第三部分，即“经典电磁场理论及经典电动力学的一般反思”所

告诉人们的一个基本事实：尽管西方科学世界内心崇尚形式逻辑，反映整个人类对于理性一种

共同的追求，但是，一旦在西方科学世界面对暂时的认识困惑，而允许将形形色色的人为约定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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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逻辑推理过程的那个时刻，已经成为对逻辑一种本质意义上的彻底背离或者背叛。一位

从事“实验科学研究”的物理学工作者曾经以一种十分朴素、平凡的语言，指出一个同样平凡、
朴素的简单事实：无论面对怎样复杂的物理学实验，其实，最终始终只能使用抽象意义完全同

一的“那一把尺和那一只钟”，度量我们真实存在的几何空间中发生的一切。

１７．７　捍卫科学语言的纯洁性以及严肃规范科学争论和科学批判的
语言

　　为西方哲学家热切期待的“理性”原则或者一切合理陈述所必需的“无矛盾性”原则，并不

仅仅属于西方世界，它真实地属于对于“真理和逻辑”同样充满真诚期待并且也同样曾经做出

许多独立贡献的其他民族。科学和真理是整个人类的。事实上，尽管在近５个世纪以来，西方

科学世界为形式逻辑的构建的确做出了许多超越其他民族的开拓性历史贡献，但是，本质地囿

于西方形而上学和无穷剖析在能够揭示某些更为深刻、细致内涵的同时，一种繁琐、简单和绝

对化的“割裂式”思维陋习，西方科学世界对“理性和逻辑”乃至对他们自己所构造形式系统的

破坏、摧残乃至亵渎同样是巨大的。或许可以说，破坏和贡献往往被赋予大致相同的威力。因

此，对于包括西方科学世界在内的整个人类，在能够充分享受着２０世纪技术高度繁荣和物质

繁荣的时候，格外需要重视对人类理性的极大摧残，乃至由此而造成对于整个人类未来一种难

以估量的影响。
但是，在需要严肃而认真反省现代人类自己全部行为的时候，如果仅仅从哲学以及从自然

科学研究的角度考虑，那么，必须着重考虑对于科学陈述的语言系统的反思，需要对科学研究、
科学争论和科学批判所使用的语言系统加以严格规范。此处，作为本章乃至全书的最后一节，
首先期望进一步强调Ｌｏｃｋｅ已经指出“在可能处理大问题之前，必须考察我们的工具也就是

我们的概念，首先致力于进行知识批判和语言分析”这一光辉论断必然具备的重大前提性意

义。毫无疑义，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哲学家或者自然科学工作者，原则上不会公然反驳

Ｌｏｃｋｅ曾经提出的科学语言自身的重要性①。
然而，当哲学在“到底何为实在”这样一些前提性命题之上无能为力的时候，真正实现语言

系统的纯洁性不仅远不容易，原则上也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在１９～２０世纪之交，
从数学基础到整个物理学出现的大量逻辑悖论，使得哲学家无法继续回避科学语言自身的问

题。于是，从哲学本原考虑，不妨将２０世纪以后的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大致纳入“语言分析”的

范畴。显然，这些属于一个过分庞大的体系。此处，无力也无需对西方哲学一种习惯的繁琐花

费许多精力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甚至还可以反过来说，如果关于“何为实在”这样一些最基

本的哲学命题能够在本质上得到解决，那么，对于西方哲学习惯于“从语言到语言、从概念到概

念、从主义到主义”的形而上学，却绕开“根本矛盾”的论述只可能归结为“空言性陈述”的范畴，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保持语言系统自身的纯洁性应该是一个自明的基本认识前提。但是，此处仍然不得不重复地提醒人们注意本书反复指

出的基本事实：当２０世纪的科学世界以“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而引以自豪的时候，它们得以存在的基础恰恰是凭借

“对不断改变概念”纵容，从而造成对“语言系统”的彻底破坏。科学陈述的语言不统一，当然也完全谈不上逻辑相容性

的问题了。实际上，在整个现代科学世界，没有任何人敢于站出来对科学陈述“最起码理性原则”遭受公然践踏的事实

予以否定。其实，人类历史上存在暂时的认识困惑并不奇怪，但是像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Ｂｏｈｒ那样，仍然心存对理性的向往却

并不容易。当然，这也是需要对他们始终保持一份深深敬意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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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并不值得予以过分认真的对待。但是，考虑到其中的“分析哲学”对自然科学的直接影

响和实际关联，那么，努力从他们起码在初期时同样予以认同的“逻辑”的角度，对相关陈述的

真伪做出判断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除了对“分析哲学”进行简短讨论以外，不妨仍然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重新探讨比“分

析哲学”早一个世纪出现，往往被我们的哲学家称为“西方哲学史上集大成者”的 Ｈｅｇｅｌ辩证

法，考察它为什么在面对基本哲学理念重大争论的时候并没有真正获得成功的原因。其实，如

果说 Ｈｅｇｅｌ辩证法真诚地期望通过“对立统一”原则以表现面对“复杂物质世界”所必需的“复

杂性思考”方式，但是，恰恰是西方形而上学思维的陋习，使得其在回避一系列哲学基本矛盾的

同时，不可能真正脱离Ｋ．Ｍａｒｘ所批判的那种“片面、静止、孤立”思维方式，当然，也不可能深

切体会充满“生动、活泼、变化”的“动态”思维结构。最终，Ｈｅｇｅｌ的辩证法仍然与“辩证思维”
形成本质意义的背离。或许可以认为，对于这个使用了大量“意义晦涩含混甚至显得荒谬和无

意义”的一种“集大成哲学”，这正是现代的西方哲学家并没有继续予以更多关注的根本原因。

１７．７．１　现代“分析哲学”一般理念的大致辨析

２０世纪“分析哲学”的出现，渊源于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之交，出现于整个西方理论科学体

系的危机，以及为了挽救这样一种人类历史上一种空前的巨大认识危机而做出的种种哲学努

力。在《西方哲学词典》中，对“分析哲学（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做出较大篇幅的解释，其中有

这样一段概括性的叙述：
“作为一种运动，分析哲学自身有着不同的方法和理论主张。但是，统一这个运动的则是

对于理性尊重的精神（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ｆｏ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对于独断假设的怀疑（ｔｈｅｓｕｓ
ｐｉｃｉｏｎｏｆｄｏｇｍａｔｉｃ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对于自然科学中论证的严格性及其模型清晰性的追求（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ｒｉｇｏｕｒａｎｄｃｌａｒｉｔｙ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可以相信，对于该解释中为“分析哲学”公开表示怀疑的“独断性假设”，应该首先是针对

Ｈｉｌｂｅｒｔ所说“桌子、椅子这些毫不相干的东西都可以被当做几何学基本概念”，这样一种仅仅

因为被“独断”地赋予了“公理化假设”的称谓，从而能够自动获取“合法性”地位的“约定论”而

言的。但是，如果真的根据分析哲学的基本原则或者该哲学所尊重的理性精神，那么，所谓的

独断性假设还需要包括：Ｍａｘｗｅｌｌ在构造他的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时所提出的“位移电流”假

设、在推导那个根本不可能构造恰当“定解问题”的过程之中，人们提出的“Ｃｏｕｌｏｍｂ规范和

Ｌｏｒｅｎｚ规范”、相对论中的“时空变换”以及量子力学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当然，如果更为

严格地说，这个独断性假设，还应该包括 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力学之中那个始终无法定义的“惯性

系”，乃至经典流体力学之中缺乏严格逻辑对应以及确定物质基础支撑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基本方

程组，等几乎涵盖整个西方自然科学体系的基本概念。
当然，对于作为２０世纪一种哲学运动的“分析哲学”而言，这个运动中的所有不同学派或

者理论绝对没有考虑到那么广泛和深刻。但是，如果真的从“分析哲学”真诚期待的“理性”或

者“逻辑”的角度考虑，也恰恰因为缺乏一种真正符合“理性”的洞见或者与“逻辑”保持严格一

致的准确分析，他们的所有努力注定不可能获得成功。现在让我们重新审视分析哲学前期完

成的若干主要工作，并且，仅仅从逻辑的角度对这些工作的成败得失进行重新评析。至于某些

哲学著述中，那些类似于“后期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日常语义规则”却依然被纳入“分析哲学”的范畴

的论述，由于它们实际上已经根本放弃了曾经努力追求和捍卫过的逻辑规则，这些所谓的主义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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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已经不值得予以认真理会。当然，最终“放弃逻辑”的结果能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人们：
那些曾经“为了坚持理性或者逻辑做出的努力”为什么不能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其实仍然在

于所有这些努力尚没有真正达到吻合于它们希望遵循的逻辑的严格程度①。

１７．７．１．１　关于“Ｍｏｏｒｅ语义分析法”及其“评述”的大概评述

　　Ｍｏｏｒｅ是第一个起而反抗新 Ｈｅｇｅｌ主义的。他似乎

认为，所有的唯心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没有区别意

识的内容和意识的对象。他指出，意识的内容是心理活动，
意识的对象是独立于心理活动的客观实在。

不得不赞叹：Ｍｏｏｒｅ对唯心论所作批

判远不仅是素朴的，而且，从理性和

逻辑的角度考虑，还是相当准确的。

　

　　Ｍｏｏｒｅ通过“我的肉体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一段世

间”、“地球在我出生以前已经存在了许多年”等这样一些

“自明之理”组成的“常识世界观”来批驳唯心论和不可知论

的荒谬。

如果对“不可知论”做出明确的限定，
那么，Ｍｏｏｒｅ所述的“自明之理”对主

观唯心论足以构造完全的逻辑否定。

　

　　Ｍｏｏｒｅ的做法不禁想起为了反驳Ｂｅｒｋｅｌｅｙ所说“存在

就是被感知”的观点，一位博士踢了踢路边的一块石头说，
石头在我踢以前就存在了。毋庸赘言，这位博士和 Ｍｏｏｒｅ
对唯心论的理解和批判都是十分粗糙的。

如果断言 Ｍｏｏｒｅ与那位博士思维十

分粗糙，著者不觉得这种嘲弄言之无

物吗？

　

　　Ｍｏｏｒｅ由批判唯心论而否定整个传统哲学，指出伦理

学和其他哲学领域中之所以存在不可解决争论的主要原因

在于：“人们企图去回答问题，却没有首先精确地确定什么

是他们想要讨论的问题。哲学家们试图以‘是’或者‘不是’
的方式回答问题，但这两种答案中没有哪一种是正确的。”
因此，在回答问题以前首先要分析问题。

一般而言，Ｍｏｏｒｅ的批判切中整个传

统哲学要害。只不过“首先先要分析

问题”的判断缺乏必需的逻辑内涵：
任何“关系式”不能独立存在，对其肯

定或否定前，要确定 关 系 式 的 逻 辑

主体。

　

　　Ｍｏｏｒｅ所说的语义分析，主要是对概念按照其字面上

的意义进行分解，如把“兄弟”分解为“男性”和“同母所生”
这样两个概念。由于缺乏逻辑知识，Ｍｏｏｒｅ没有进行逻辑

分析工作，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Ｍｏｏｒｅ的哲学兴趣完全

是分析和批判的，根本不相信任何建设性的形而上学体系

的可能性，是摧毁这个体系所固有的各种错误和混乱的批

判者。

对 Ｍｏｏｒｅ所作“字面意义分解”的批

判是正确的。这种表面分解，甚至成

为对前面所述正确逻辑批判的曲解。
当然，这同样是其无力解决西方哲学

困惑原因。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后续所有关于“分析哲学”经典论述的介绍，如不加以特别说明，均援引自文献［５］中的相关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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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处所援引的哲学著述中，著者以一种相当不客气的口吻，当然或许也称得上是相当公

允的态度，将曾经长期从事“精神哲学和逻辑学”的Ｇ．Ｍｏｏｒｅ（１８７３～１９５８）称之为一位“缺乏

逻辑知识”的学者。其实，如果仅仅局限于“纯粹逻辑”的层面上思考问题，那么，针对“唯心论”
在基本逻辑关联方面长期存在认识失误，Ｍｏｏｒｅ教授的批判恰恰可以说是极其难得、鞭辟入

里的。事实上，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对于几乎绝大多数的哲学家而言，往往都在相当程度上

缺乏“如何具体使用形式语言并进而作严格逻辑推理”的能力。但是，问题在于：哲学家的根本

职责并不在于进行某些具体的逻辑推理，而恰恰需要在若干“最基础、最根本、最简单”的基元

概念的认识上，为那些从事实际逻辑推理的研究者，把握或者提供“怎样凭借若干基本逻辑”而

予以保证的“理性判断”原则。
人们需要始终记得：真正的理性陈述，几乎必然是简单、自然甚至朴素的；相反，西方哲学

已经习惯的那种形而上学的繁琐，看似繁花似锦、引人入胜，却往往走到它所向往的绝对真理

的对立面上。事实上，如果不是越俎代庖、画蛇添足，说了若干本不属于哲学家需要说的话，那

么，Ｍｏｏｒｅ针对整个传统哲学的批判，不妨可以视为“西方哲学太多、太泛甚至过分庸俗的形

形色色主义、理论、思想”中并不多见的真知灼见。

１７．７．１．２　关于“Ｆｒｅｇｅ数理逻辑”的大概评析

　　作为一名数学教授和“数理逻辑”的开创者，Ｆｒｅｇｅ提

出需要构造一种“纯粹思维的形式语言”系统。他指出：“在

科学的较为抽象的部分，人们一再感到缺少一种既可以避

免别人曲解，又可以避免自己思想中错误的工具。出现这

两个问题的原因都在于语言的不完善性。”

作为晚生于 Ｆｒｅｇｅ差不多一个世纪

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必须表示对其诚

挚的谢意，他为我们开启能够进行较

为准确逻辑推理的工具，一个形式化

的语言系统。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以来的传统逻辑虽然企图规范语言形式，却

未获得成功。原因在于传统的形式逻辑从根本上说是主谓

逻辑。…… 为了精确性的目的，Ｆｒｅｇｅ设计了一种形式语

言，用它来代替主谓逻辑。Ｆｒｅｇｅ所说的形式语言就是现

在人们所说的数理逻辑。

将“逻辑联词与逻辑量词”符号化，能

严格规范科学语言的语义。但语言

的“主谓结构”仍属于客观存在，不可

能随着形式化而消失。

　

　　Ｆｒｅｇｅ坚定地反对心理主义思潮，一再强调：逻辑对象

以及一切可以被归结为逻辑的对象（如数学对象）不依赖人

的心理活动而独立存在，这就是逻辑符号和规则普遍性及

必然性的客观基础。他指出：心理学的论证方法对哲学的

宰制已经侵入逻辑领域，这一倾向已经使数学完全不可理

喻。…… 必须记住，当我停止思想一个命题时，它并不停

止为真，正像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太阳并不终止存在。这

样，充分表达Ｆｒｅｇｅ的“逻辑本体论”的思想。

逻辑的全部内涵只在于保证陈述或

者推理的“无矛盾性”，因此，逻辑与

形式语言自身是“空”的，谈不上“客

观”基 础。但 是，对 心 理 学 或 诸 如

Ｈｉｌｂｅｒｔ那种约定论的唾弃和蔑视实

属难能可贵。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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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逻辑，保证陈述系统必须遵循的“无矛盾性”原则，应该成为对人类所期待“理性原则”
一种最本原也最朴素的理解。从Ｆｒｅｇｅ关于形式逻辑的构造和解释之中，人们不难体会到一

位数学工作者为了捍卫逻辑和起码的理性原则时的那种热切和真诚，以及由于这种真诚对于

将“心理学论证方法”引入自然科学研究乃至数学时难以言表的一种愤慨。
其实，对于哲学家而言，尽管通常无需也不能从事科学以内的具体研究，但是作为一种职

业操守，他们的职责不就是需要像Ｆｒｅｇｅ在此处所做那样：在人类或者科学世界面对某些暂时

困难或者某种认识困惑的时候，需要郑重地提醒科学家，必须严厉拒绝历史上在出现暂时认识

困惑时往往会自发出现，一种拒绝凭借“约定论”或者“独断论”而回避矛盾存在的自我欺

骗吗？①

当然，在肯定甚至需要感谢Ｆｒｅｇｅ在形式语言方面做出创造性工作的同时，仍然又不得不

诚实地指出：囿于西方世界一种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思维痼习，Ｆｒｅｇｅ的思考中总难免透析出

“固定程式化”思维的简单、幼稚和粗糙。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于西方形而上学繁琐之中的思维

过分简单，不能不觉得十分诧异乃至完全不可理喻。事实上，当Ｆｒｅｇｅ指出真理分为两种，一

种诸如物理学中的定理必须以经验事实为根据，而另一种真理则可以纯粹从逻辑规律出发，需

要特别强化逻辑的严格性的时候，恰恰在如何“认定真理”的这个前提性认识之上存在逻辑并

不严格的问题，或者说他并不懂得在提出“逻辑符号和规则普遍性及必然性的客观基础”的时

候，首先需要将“客观性基础”加以明确界定才可能真正保持逻辑相容的问题。
正因为此，在Ｆｒｅｇｅ“设计了一种形式语言，用它来代替主谓逻辑”的时候，他却不能形成

一种几乎过分简单的理性判断：即使一种形式意义上的替代是合理和允许的，它仍然只是他所

说主谓逻辑的一种“重言式”表述。任何一个逻辑上合理的陈述，永远也不可能超越最初的逻

辑前提。当然，仍然局限于逻辑分辨能力的限制，在Ｆｒｅｇｅ于在数学史中开创“形式语言”系统

的同时，他却在“基本名词集合”的构造上出现了一个逻辑上不应有的认识疏漏，即：忘记了“对

北京属于北京、华盛顿、伦敦、巴黎、…… 这样一个‘首都集合’中的一个首都”所对应的“属

于”，与“北京属于中国的首都”所表示的另一种完全不同性质“属于”加以明确区分。当然，在

“逻辑联词”的构造上出现的疏漏不能归咎于Ｆｒｅｇｅ一人，而属于那个年代西方科学世界的问

题。但是，这个疏漏却对几乎使得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不可避免地陷入前提性逻辑紊乱

之中。

从中国人写作的哲学著述中，人们往往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语，在那个特定年代与Ｆｒｅｇｅ同样崇尚“逻

辑主义”的Ｒｕｓｓｅｌｌ曾经说过：中国人崇尚自尊、自制和礼节等美德，而西方人追求权力，创造了制服自然的科

学和制服社会的民主；但是，中国人追求娱乐，因为中国人太懒散、天性太善良，不适合于追求西方人的目标。
毫无疑义，在中国尚过分贫穷落后，西方人差不多都会不自觉地“俯视着看待”整个东方世界的时候，Ｒｕｓｓｅｌｌ
所表达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刻同情和理解，与他最终获得“理性和人道最杰出代言人以及自由言论和自由思想

无畏斗士”的荣誉或许可以说是完全相称的。但是，在值得对这样一位善良西方人的同情表示一种感激的同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此处，不妨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简单考察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规范场论”虽然曾经吸引许多人，但是为此花费了大量劳动

和精力最终为什么不可能成功的问题。事实上，作为这个期待中的陈述系统，不仅仅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而且作为其一

步改进基础的经典电磁场理论“正则规范”都是纯粹“独断论”的。那么，物质世界为什么要满足这样一些独断，以及相

关陈述之中不断提出的新的独断呢？事实上，人们必须明白：除了用以维护理性陈述必须的“无矛盾性”原则外，逻辑不

可能告诉比逻辑前提任何更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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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或许更需要的则是我们的深思。在近代史中，贫穷落后的中国长期承受着西方列强的欺凌、屈辱，又何以

能够将这种状况归结为“追求娱乐”之上呢？

事实上，当Ｒｕｓｓｅｌｌ断言他所说“西方人所追求的目标”，此处实际上也就是“人类对科学和理性向往”的一

种代言词，并不适合于中国人的时候，在他的善良、谦恭和同情之中所蕴涵的仍然是西方人内心深处的自大，
乃至伴随于自大的无知。其实，中国人远不缺乏智慧，他们真正缺乏的恰恰是Ｒｕｓｓｅｌｌ所美誉的，由于长期贫

穷落后以及西方列强长期欺凌而失去的那种真正发自内心的自尊、自信、自强。
此外，如果说Ｒｕｓｓｅｌｌ在数学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他指出了“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的存在，但是，他以及其他西

方数学家不仅无力解决数学基础上明显存在的一系列逻辑悖论，而且，当差不多整个现代数学体系最终只能

依赖 Ｈｉｌｂｅｒｔ所提，那种与逻辑构成彻底相悖的“约定论”，或者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独断论”而存在的时候，西

方科学世界向往的“理性”恰恰被西方科学世界自己所彻底葬送。历史告诉人们：对于没有如何逻辑前提的

随意人为约定，甚至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也根本不屑一顾的时候，现代的自然科学体系却只能赖此而存在，从

而成为对理性一种最大讽刺。事实上，尽管对于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构建，西方科学世界曾经做出历史性的

巨大贡献，但是，由于他们最终彻底放弃逻辑，也相应对整个人类的科学和理性构成空前巨大的破坏。而且，
同样是历史告诉人们：在４～５世纪以前，在包括数学、天文学、航海、冶金术等许许多多方面，中国人都曾经长

期走在世界的前列［９］。
无可非议，自尊、自强、自省、自制始终是整个人类共同拥有和需要追求的美德。也正因为此，在不得不

指出西方哲学家公然提出“东方民族的理论不能像古希腊文明那样纳入人类纯粹的思想体系”时一种纯粹的

狂妄、无知乃至完全失实，以及在我们重新努力使用实际上已经为西方科学世界已经完全放弃了的“逻辑自

洽化”武器，再一次审视和梳理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时候，需要诚实而深情地呼唤：科学、智慧、理性属于

整个人类，生活在地球之上的人其实是一个命运相依的整体，人类真实地面对着大自然置于整个人类的严峻

挑战！①

１７．７．１．３　关于“早期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逻辑哲学”的一般评述

此处仅仅涉及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早期的工作。本质上仍然归结为他关于“逻辑哲学”的一系列

构想并不真的符合逻辑，以至于他晚年时只能彻底放弃他曾经追求过的“以逻辑规则为唯一标

准”的思想，并转而接受“日常语义规则”这样一种本质上只能纳入西方科学世界用以“自慰、自

娱、自欺”的思想范畴。因此，不仅仅本书中不讨论他晚年所做工作，而且需要明确指出将他的

晚期工作纳入“分析哲学发展”并不恰当。

　　关于“逻辑的性质”，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指出“逻辑是世界的

一面镜子”。
世界虽然由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事物组成，但是，这

些事物都是按照符合它们内在属性的方式集合在一起的。
逻辑所反映的不是事物的具体形态、特殊性质和变化

整体，而是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所有事物必然联系的总

和，就是世界的逻辑结构。
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逻辑是世界的一面镜子。

所谓“逻辑是世界的一面镜子”纯属

无稽之谈：首先，数学形式不是逻辑，
仅合理的数学陈述才吻合于逻辑；
其次，什么是“事物及内在属性与方

式”的具体内涵？

再次，又什么是“事物必然联系的总

和”，何以能将其称为“世界的逻辑结

构”？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① 在被划入“逻辑主义者”范畴内的研究者之中，Ｒｕｓｓｅｌｌ的位置更前，影响也更大。但是，除了他提出以他自己名字命名却

也无力解决“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以外，在如何解决逻辑或者数学基础所处的深刻危机方面并没有具体和实在的贡献。因此，
不再专门谈论Ｒｕｓｓｅｌｌ的分析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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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所揭示的世界结构，不同于自然科学所描述的自

然规律。
每一门科学所研究的规律只适用于一定范围内的事

物，事物之间的逻辑结构却是普遍适用、整齐划一的。
自然规律所揭示的属于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是

偶然关系，总会有例外事件发生；逻辑关系却是必然关系，
不允许可能或者不可能的例外。

因此，逻辑和自然科学的另一个区别在于：自然科学的

命题和规律依赖经验的发现和证实，但我们却无需依靠经

验来发现和证实逻辑命题和规律。

逻辑本质表示“无矛盾性”原则，一个

需遵守的“原则”与特定“物质结构”
无关。
形式表述的规律性仅具“抽象”形式

意义，只服从逻辑检验，其“偶然性”
或“必然性”特征同样属于形式系统

自身，与具体描述的特定对象无关。
几乎到处存在逻辑错乱。

　

　　在我们的思想中，一事物总是和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

的，孤立存在的事物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只要具有正常的思维能力，我们就必定会把握事

物之间的逻辑关联。
在此意义上，事物之间的逻辑关联是先天的。所谓先

天，即先于经验之意。总之，世界的逻辑结构具有普遍性、
必然性和先天性。

物质世界的不可分割性是客观的，怎

可决定于我们的思想呢？

自以为“正常思维”就必定把握逻辑

关联纯属幼稚。
当然，又何能牵扯到“先天性”呢？充

满逻辑紊乱。

不难看到，如果仅仅从此处所援引的内容看，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对于逻辑的理解充满认识上的

逻辑紊乱。首先，他几乎完全不懂得：对于用以描述物质对象的“形式语言”或“形式表述”系统

以及任何一个形式系统需要遵循的“逻辑相容性”原则，它们在本质上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基

本概念。绝对不会只是因为使用了形式语言，就能够自动保证这个形式系统符合逻辑，从而自

发成为一个理性的陈述体系。当然，这才是Ｆｒｅｇｅ唾弃和鄙视他所说的“心理学论证方法”，也

就是那种对逻辑形成彻底否定“约定论”的缘故。如果只是因为某一个理论体系使用了数学符

号、数学表述形式就可以“天然”地拥有逻辑，这不仅仅是自欺，而是本质上成为对逻辑一种最

大的诬蔑和挑衅。事实上，这也是在１９～２０世纪的自然科学的不同领域出现太多认识困惑，
最终只能借助“约定论”或者哲学家在此处所说的“独断论”而彻底放弃逻辑的时候，不同“分析

哲学”的构造者奋而承担“捍卫理性”的一种历史性责任。
类似于对“形式系统需要遵循的逻辑”和“使用逻辑约束的形式系统”两个不同基本概念的

认识紊乱，在涉及到“物质世界、世界结构、因果关系、偶然性和必然性、思维能力、先天性，乃至

什么东西可以作‘求和’运算”等等最基本概念的理解上，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的认识都是紊乱或者违

背逻辑的。正因为前提性概念的认识不当，在“逻辑的性质”这个命题以后，另外针对“物质世

界逻辑结构”以及“图式论”的相关论述，本质上不可能真正摆脱一种“浅层次表观认识”的范

畴。因此，不再继续花费篇幅加以评述。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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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２　科学思维“辩证统一”的“客观性”内核与 Ｈｅｇｅｌ辩证法对“辩

证统一”的背离

　　在诸如Ｆ．Ｔｈｉｌｌｙ那样西方哲学家的著述之中，不难看到他们总会情不自禁地表述对西方

哲学的自我崇拜。从历史的真实考虑，无视其他民族对于人类理性意识做出贡献的自负，不仅

偏颇、粗鲁而无理，其实还同时表现出一种无知的幼稚。但是，如果所有这些西方哲学家的陈

述属于大致意料之中或者不妨看作情有可原，那么，难以理喻的却是：在我们自己的一些哲学

著述中，字里行间似乎都浸透着对于西方哲学一种溢于言表的景仰，乃至急于表述那种连著者

自己也没有真正弄清楚的形而上学的崇拜。当然，也正是这样的缘故，的确可以真实地相信：
除了谙熟于西方哲学形形色色的概念、名词、主义以外，对于这样的职业哲学家而言，他们其实

并没有“真正读懂”西方哲学。或者从另一更具本质意义的角度考虑，作为西方哲学的简单认

同者，仍然缺乏能力真正领悟贯串于西方哲学之中对于“逻辑”一种发自内心的崇尚，以及有效

使用“逻辑”的武器，努力从西方哲学太多主义的过分繁琐之中，理顺西方哲学的思想命脉、不

同主义的矛盾节点以及化解这些矛盾的根本途径。
其实，在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的逐步深化过程之中，存在许许多多暂时的认识不足、不当或

错误，乃至还会不断地涌向新的不足、不当乃至错误，正是人类深化认识自然历程中一种平凡、
正常以及简单的真实存在。如果从更为本质意义的层面考虑，则需要将这样一种认识不足的

恒定存在，视为人类在认识“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无尽物质世界”一种仅仅决定于认识对象自

身的“逻辑”必然。
也正因为此，在学习、消化、吸收西方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时候，必须学会如何使用西方哲

学曾经向往但是却由于暂时认识困惑而最终不得不彻底放弃了的“逻辑思辨”武器，努力真正

懂得这些为构建人类现代物质文明的认识系统。当然，无论是自然科学研究者面对“量子力

学”的形形色色矛盾乃至这个体系的构建者只能将其借助“第一性原理”而存在，还是哲学工作

者面对西方哲学不同派系在一些基本哲学命题处于互为否定状态之中本质上无法对其正误做

出理性判断的时候，格外需要注意给自己的陈述留有充分余地和保证一份足够的清醒①。
从方法论的角度考虑，本质上受限于整个西方科学世界长期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繁琐、支

离、片面、形式化”思考方式，这种习惯性思考方式几乎必然蕴涵的“简单、幼稚和绝对化”推理

模式，以及往往与其伴生，个别研究者只是由于偶有所得往往就动辄喜好谈论“绝对真理”的浮

躁、幼稚和浅薄，使得那个用于描述物质世界，当然也只可能逻辑地渊源于物质世界本身的自

然科学，被他们中的某些人天真地视为是他们“天才般智慧”的创造，乃至因为认识的前提性紊

乱，最终陷入甚至连中世纪经院哲学也不齿“独断论”这样一种，本质上成为“对逻辑，人类共同

崇尚的理性”的完全背弃之中。同样，作为某些哲学家信奉的一种“哲学教条”，指出 Ｈｅｇｅｌ的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① 必须直面这样的基本事实：对于西方科学世界为现代物质文明做出开创性杰出贡献的事实，任何人不能、不应也根本不

可能予以否定。但是，人类的科学事业并不仅仅属于西方世界。而且，正是为了捍卫属于整个人类的理性原则，不得不

严肃、严厉而诚挚地指出：主要由西方学者构建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远未完备，从“数学基础、数学物理方程”开始，中间

包括“经典力学、热力学、统计力学、电磁场理论”，直至“量子力学”这样一个完全覆盖了整个现代理论物理不同学科的

全部领域，几乎没有一处不存在“逻辑不自洽”的问题，并且这些“逻辑不自洽”问题“互为关联、互为支撑”地存在着。与

此同时，西方哲学之所以在一系列最基本哲学理念上长期存在“彼此互为否定”的不同学派、主义，仍然渊源于在陈述

“主体和客体”这样一些最基本的前提性哲学理念存在“逻辑不相容”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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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属于“第一个系统地、自觉地阐述了辩证法一般形式和特征”的系统，并且处

于一种“集大成”地位的时候，其实，在“论述自然”这个特定前提之下，既然隶属于“唯心主义”
的认识范畴，它就不可能真正表现蕴涵于无尽物质世界自身的那种“对立统一”本质特征。或

者说，许许多多只是逻辑地归结为物质对象自身的“差异、变化和复杂性”，以至于对于物质世

界的认识与描述必然相应逻辑地呈现一幅“活的、生气蓬勃地变化和发展着”图画这样一种活

生生的概念，一旦被西方哲学家赋予“表面形式过分复杂但是思维本质却过分简单”的一种“形

而上学”的程式化处理，那么，最终只能重新蜕化为由“僵死、呆板、固定”的概念而拼凑出来的

繁琐哲学和本本主义，不仅仅对“对立统一或者辩证统一”构成逻辑否定，还自然地隐含着种种

逻辑悖论。
因此，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必须自觉地形成一种理性意识：逻辑地决定于蕴涵于被描

述自存物质世界自身的“差异、复杂性、无可穷尽 …… ”等种种本质特征。因此，任何一个能

够称得上符合“科学思维”的认识体系，它只能以一种“辩证统一”的方式存在着。或者还可以

进一步明确指出，绝对不是作为一种信仰，而只是根据逻辑并且也仅仅需要依赖逻辑，对于哲

学家通常所说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它们作为人类认识其所生存的物质世界时一种“唯一

合理”的思维方式，必须也自然地以一种“对立统一”的方式，生动地存在于为前面陈述曾经引

用，为《西方哲学词典》合理定义的那个“特定哲学”之中。
事实上，当使用并且也仅仅使用为西方哲学家所自豪、向往，但是却始终没有真正领悟以

及知道如何有效使用的那个“逻辑自洽化”思辨工具作为唯一武器，针对目前主要由西方科学

世界所构造现代自然科学的“理性重构”向人们表明：几乎任何一个“逻辑上保持相容，因而相

应能显示最清晰、简单、自然哲学思想”的基本理念，无不展现一种“活泼生动”的辩证统一特

征，并且，本质上也依此而得以存在于整个合理的科学陈述之中：
自存物质世界的“无可穷尽”本质，与人类构建知识系统时的“有限认识和表述”能力，以及

两者之间必需的确定逻辑关联，与由此而本质蕴涵“知识合理性”和“无尽大自然”的辩证统一；
物质世界自身“充满差异和复杂性”本质，与科学陈述语言系统必需的“无歧义性和统一

性”原则，及其辩证统一；
无穷物质世界的“不可分割”性、物质世界不同部分之间“彼此作用、互为依赖”的存在，与

特定形式表述系统相应必须“形式地定义于”特定理想化物质环境中、从而被自然地赋予必需

的“形式确定性”意义，以及在“基本吻合物理本质”的合理性却囿于“无法穷尽物理真实”的有

限表现能力之间，再一次出现的辩证统一；
依赖针对“物质对象”必须做出“前提性理想化认定”的明确形式意义以及由此而赋予“科

学验证”的确定性意义，与科学陈述自身的“以逻辑相容为本质内涵的合理性和合理陈述仍然

只拥有有限真实性”的再一次辩证统一；
在一切以自存物质世界为描述对象的自然科学研究之中，物质第一性原则和逻辑自洽性

原则的辩证统一；
……
毋庸置疑，与西方哲学的繁琐相比，此处所说的一切在本质上都是简单、朴素、平常的，或

者本质上是完全自明的。然而，不仅仅正是因为对这些原本“完全自明道理”的根本违背，西方

科学世界陷入重重矛盾之中，以至于最终不得不抛弃逻辑，依赖没有任何理性可言的“独断论”
而自欺地存在着，从而对他们曾经热切向往的“理性原则”构成彻底的逻辑否定；而且，同样也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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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自觉地遵循这样一些“简单、朴素、平常”就基本原则，可以重新构造一个使用“无歧义”的

统一科学语言，仅仅逻辑地隶属于被描述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但是，却公开声言只可能具有有

限真实性并且因此保持处处严格逻辑相容的科学陈述系统。当然，当 Ｈｅｇｅｌ的“辩证法”只能

凭借甚至职业哲学家也不得不指出那种“意义晦涩含混，甚至显得荒谬和无意义”的语言，向人

们展现“辩证统一”规律并且将这种辩证统一规律依然归结为某些智慧者“非凡才智”的时候，
Ｈｅｇｅｌ根本不可能真正领悟、理解和较为准确地揭示那种为《西方哲学词典》明确定义的那种

“哲学”所真正关注，内蕴于物质世界自身一种自然、富有生命、活动着的“辩证统一”规律。
此处，不妨大致阅读哲学家通过较为简单的语言所介绍 Ｈｅｇｅｌ“辩证法”的主要特点，指出

这个被称之为集“客观唯心论之大成”的陈述系统在“客观”和“唯心论”之间蕴涵的前提性认识

矛盾，以及由于前提性矛盾的存在而必然陷入逻辑悖论之中最终对“辩证统一”规律构成根本

否定的问题，并且，借助“逻辑自洽化”的分析方法，努力探询 Ｈｅｇｅｌ陈述之中那些与“唯心主

义”根本背离，本质地蕴涵于客观物质世界之中的“真理性”论述①。
（１）关于“真理是全体”

　　Ｈｅｇｅｌ指出，真理不是对个别事物的简单判断。诸如

恺撒生于何时、一米等于多少尺这样一类确定而又简捷的

结论与哲学的真理是大不相同的。

无疑，Ｈｅｇｅｌ所提“对个别事物简单

判断”的事例过分平凡，不足以成为

真理。

　

　　哲学的真理是科学，而哲学如果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

科学。但是，哲学真理的科学性和体系性被哲学史上的分

歧掩盖了。历史上的哲学家建立了一个个的哲学体系，每

一个哲学体系都声称发现了最高真理，又被后来的体系所

取代。但是，如果哲学史只是纷争意见的堆砌，那么，全部

哲学史就成了死人的王国，充满被推翻了的哲学体系的

骸骨。

尽管指出“哲学的真理是科学”看似

公允，却无力对哲学、真理、科学作前

提认定。
无非梦想成为一种“终极”的“最高真

理”，当然，同样不 能 逃 脱 自 己 所 说

“充满被推翻哲学骸骨”的命运。

　

　　Ｈｅｇｅｌ反对两种貌似对立的真理观：一种是独断论，认

为自己已经发现了终极的真理；另一种则是怀疑论和折中

主义，认为哲学无真理，有的只是纷争的意见或纷争意见的

总和。这两种立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持守Ｐｌａｔｏ关于

真理和意见的区分，只是一个以真理的名义排斥意见，另一

个以意见的多样性否认真理。

貌似充满“辩证思维”的 Ｈｅｇｅｌ辩证

法，实属假辩证法，要害在于：回避不

同真理观在基本哲学命题的根本对

立，无力发现传统哲 学 中 的 思 维 矛

盾点。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① 必须诚实地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哲学上两种根本对立的认识基础或者完全相反的认识导向，并且需要将此

处所有关于哲学的讨论严格限制在节１７．５．３所讨论，与《西方哲学词典》关于哲学所作四种不同定义大致认定的框架

之内，严肃地探讨“何为实在、如何理性地描述实在”等这样一些至今困扰着整个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科学世界的根

本问题。如果允许将“心理学”之类的论述混杂进来，或者借助混淆概念、篡改命题，那么一切只能蜕化为没有特定对象

的无意义空谈。实际上，正如将要看到的那样，这才是 Ｈｅｇｅｌ的“客观唯心主义”最终不可能成为科学的哲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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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独断论的真理观，Ｈｅｇｅｌ说明哲学就是关于上帝、
自然和精神的意见；而针对怀疑论的真理观，Ｈｅｇｅｌ又指

出，哲学不包含意见，哲学的意见是没有的。哲学理论既是

意见，又是真理，两点之间并不矛盾。因为每一个哲学体系

都只是真理的一个环节，所有的哲学体系构成了真理全体。
真理只有一个，但这一真理是全体，而不是任何一个部分。

继续玩弄“上帝、自然、精神和意见”
等不具确定内涵的词藻，至于“真理

只有一个，但真理是全体，不是任何

部分”的陈述，只是故作玄妙，实质上

充满 逻 辑 紊 乱：一 个 何 以 划 分 为

部分？

　

　　真理是全体的意思是说，真理是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一

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历史上后起的体系要比以前的体

系更加高级，克服了以前体系的缺点而保留其优点；当它被

更新近的哲学体系所推翻时，又以同样的方式保留了缺点，
因而成为真理的一个环节。

再次陷入认识悖谬：在“真理是历史

发展的全过程”中，真理和过程逻辑

上不具可比性。而“历史上后起的体

系比以前体系更加高级”，只能属于

无理的独断论判断。

　

　　在 Ｈｅｇｅｌ以前，Ｋａｎｔ以这样的方式把经验论和唯理论

转变 为 自 己 体 系 的 环 节，Ｆｉｃｈｔｅ和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力 图 克 服

Ｋａｎｔ体系的缺点，把它作为自己体系的环节。而 Ｈｅｇｅｌ继

续这一综合过程，把历史上所有的哲学体系作为自己体系

的一个个环节，建立了集大成的哲学体系。于是，这个体系

就是真理的全体，哲学史终结于此。

人类的深化认识史就是认识错误（矛

盾）的历史。无力发现传统理论隐含

的矛盾，试图把对立体系同时变为自

己体系的环节，无异于纯粹自欺。当

然，这才是 Ｈｅｇｅｌ辩证法只能纳入彻

底“唯心主义”的根本原因①。

（２）关于“哲学无前提”

　　Ｈｅｇｅｌ认识到，哲学史上任何体系都有自己的前提，它

们的真理性都依赖于前提的正确性。因此，哲学家们都要

寻求一个绝对正确的前提作为出发点，以保证哲学体系的

真理性。所谓绝对正确的标准有两种：一种是直观的标准，
即认为正确的前提是自明的；另一种则是逻辑的标准，即认

为正确的前提具有可以通过逻辑论证的必然性。

再次出现逻辑紊乱：任一封闭体系，
“前提、后继”同属体系之内；而“体系

都有自己前提”为“体系应有确定陈

述对象”的 理 解 失 误，至 于“直 观 标

准、逻 辑 标 准”纯 属 无 确 定 意 义 的

杜撰。

　

　　对于这些作法，Ｈｅｇｅｌ都不满意，独辟蹊径地指出：哲

学上的起点只是就研究哲学主体的方便而言的，至于哲学

本身却无所谓的起点。这不是说，哲学可以从任何一点开

始，而是说，为了研究方便的目的而设定的起点必须贯串于

始终：起点不应仅仅是起点，它也是终点。

如果不认真追究 Ｈｅｇｅｌ思维逻辑的

紊乱，不妨将此处的陈述视为对科学

和哲学所作“纯粹感性意义”的划分：
对于自然科学研究而言，需要某一具

体物质对象作为相关陈述的逻辑主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① 必须正视“唯心主义”的哲学本意。《西方哲学词典》指出：任何观念先于物体，以观念作为“是”的依据的哲学立场称之

为唯心主义。至于此处所说 Ｈｅｇｅｌ的“客观唯心主义”，通常又被西方哲学家称之为“绝对唯心主义”，它明确表达：是观

念决定了事物之“是”的基本哲学观。当然，从逻辑并且仅仅从逻辑的角度考虑，任何唯心主义都与“独断论”或“约定

论”具有一种天然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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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Ｈｅｇｅｌ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哲学是独立自为的，
因而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对象。而且，哲学开端所采取的直

接的观点，必须在哲学体系的发挥的过程里转变为终点，亦

即成为最后的结论。当哲学达到这个终点时，也就是重新

达到其起点而回归到它自身之时。这样一来，哲学就俨然

是一个自己返回到自己的圆圈，因而哲学没有与别的科学

同样意义的起点。”

体；但哲学则不然，无需也不能仅仅

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物质对象上，作为

以捍卫“人类理性”为本质使命的哲

学，相应成为指导自然科学研究如何

满足最基本理性原则的科学。

　

　　这样，Ｈｅｇｅｌ把哲学思维的自由（自己创造对象），哲学

前提的直观性（哲学开端所采取的直接的观点），以及逻辑

论证的必然性都结合了起来。

于是，我们可以理解 Ｈｅｇｅｌ为什么把自己的体系称为

逻辑学，这种逻辑学满足了哲学体系所需要的绝对正确性。
…… 这是一个由贫乏到丰富、由低级到高级、由片面到全

面的发展过程。哲学体系是通过这样的动态过程被建构出

来的，当其达到它的最终结论，也就最终证明了自身的绝对

真理。

哲学对自然科学体系的整体性指导

意义，绝不简单等同于 Ｈｅｇｅｌ杜撰的

“哲学思维自由”。一个完全不懂逻

辑者，当然，也根本不懂必然性的本

质内涵，不具认真谈论逻辑必需的基

本知识基础。作为“无矛盾性”的等

价表述，逻辑永远不能告诉比前提更

多的东西。

（３）关于“否定辩证法”

　　Ｈｅｇｅｌ的逻辑是辩证法，而德国古典哲学家对辩证法

的使用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Ｋａｎｔ在其先验

辩证论中把二律背反看作先验幻象的表现①。

Ｈｅｇｅｌ高度评价Ｋａｎｔ关于理性不可避免引起矛盾的

看法，认为这一观点恢复了辩证法的权威；但是又批判

Ｋａｎｔ解决矛盾的方法实肤浅的，把矛盾看作世界的本质所

不应有的污点是一种“温情主义”。

承认知识与被描述物质对象存在永

恒差异与对二律背反的背弃，属于完

全不同的概念。西方哲学家不懂对

物质对象构造“理想化认定”的前提

意义与这种认定蕴涵的客观性基础，
以至于在何为实在上长期处于认识

困惑之中。但这种认识不足，完全不

同于 Ｈｅｇｅｌ此处所作无意义的语言

游戏。

　

　　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区别在于，形式逻辑不承认矛盾，
而辩证逻辑却以矛盾为原则。Ｈｅｇｅｌ说，形式逻辑的矛盾

律认为矛盾不可设想是可笑的，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

则，在这样一种无法抵抗的力量面前，无论表面上如何稳固

最可笑者当属 Ｈｅｇｅｌ，辩证法绝对不

意味允许矛盾存在。物质世界内蕴

差异、矛盾和物质世界的变化同属物

质世界自身，互为关联相互依存。无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① 根据《西方哲学词典》，Ｋａｎｔ的“先验辩证论（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ｄｉａｌｅｔｉｃ）”大概指理性中的某些“失常”机制，揭露某些“貌似

真理，实为幻觉”的判断。进一步讲，Ｋａｎｔ指出，人类理性的错误是自然、不可避免和不可救药的，植根于人类对完美性

和统一性要求之中。于是，这种理念实质上成为对“二律背反（Ａｎｔｉｎｏｍｙ）”的一种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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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的事物没有一个能够坚持不动。

Ｈｅｇｅｌ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看到无论哪一种形式都是对

前一形式的否定：反题是对正题的否定，合题是对反题的否

定；而合题表现为正题时，立即又会被更高一级的反题所否

定，如此螺旋式的上升，直至达到终极目标。严格地说，
Ｈｅｇｅｌ的辩证法不是圆圈，而是由很多大大小小的圆圈组

成的一个个螺旋，螺旋的转动就是否定。在此意义上，Ｈｅ
ｇｅｌ的辩证法是否定辩证法，否定的原则是辩证法的核心。

需 Ｈｅｇｅｌ将其中一者称为“推动整个

世界的原则”。
除了概念、语词的紊乱以及缺乏确定

逻辑主体外，此处的“否定原则”没有

告诉人们任何实在的东西。当然，根

本没有任何高明可言。

　

　　为此，Ｈｅｇｅｌ这样评价否定的原则：“对于这一原则而

言，没有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没有东西是绝对神圣的，而且

这否定原则能够冒一切事物的任何危险并承担一切事物的

任何损失。”

指出“没有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成为

不多的有价值的话语，但 Ｈｅｇｅｌ依然

要知道：其价值并不源于置于前提的

观念，而在于吻合变化中物质世界的

真实。

（４）关于“实体就是主体”

　　辩证法的原意是对话的方法。中世纪的哲学家将辩证

法理解为形式逻辑的证明方法，而Ｆｉｃｈｔｅ看到辩证法与自

我意识 的 活 动 和 内 容 之 间 的 必 然 联 系。Ｈｅｇｅｌ肯 定 了

Ｆｉｃｈｔｅ的功绩，同时批判了把辩证法局限于自我意识范围

内的缺陷，指出：把自我作为辩证法运动的主体会引起“朴

素意识的抗议”，而朴素意识有权提出抗议，因为辩证法不

只是自我意识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事物本身的客观运动，主

观辩证法只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而已。

辩证法是人类面对“充满差异和复杂

性的无尽世界”时必须采用的一种基

本思维方法，逻辑则体现“无矛盾性”
原则，两者不具可比性。

　

　　Ｈｅｇｅｌ把传统上用以表示客观对象的实体概念与用以

表示主观意识的主体概念结合在一起，得出了“实体就是主

体”的论断，提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

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
这样，Ｈｅｇｅｌ把绝对精神确立为自己哲学体系的主题。正

如 Ｍａｒｘ理解的那样，绝对精神是Ｓｐｉｎｏｚａ所说的实体和

Ｆｉｃｈｔｅ所说自我意识的统一。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Ｈｅｇｅｌ所说的绝对精神的性

质。首先，针对 Ｋａｎｔ关于主体只是自我意识的活动而不

是实体的观点，Ｈｅｇｅｌ明确地肯定主体和实体的统一，其意

其实，不仅仅 Ｈｅｇｅｌ本人，一切崇拜

Ｈｅｇｅｌ的哲学家都需要首先诚实地

面对“何为实在”这个西方哲学至今

没有解决的前提性概念。在一个缺

乏确定内涵的概念上无穷推理没有

丝毫意义。
此外，需要再次重申：对于由 Ｋ．Ｍａ
ｒｘ所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认识论，它们绝对不是一

种政治信仰或者人为提出某种哲学

主张，它们表现的是一种“科学”认识

观，这种认识观的科学性在于也仅仅

在于“逻辑地”相容于物质世界的真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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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受到Ｓｐｉｎｏｚａ哲学的影响，Ｈｅｇｅｌ
认为实体不是在人的意识之外，相反，人的意识在实体之

中；同时，Ｈｅｇｅｌ用绝对唯心论构造Ｓｐｉｎｏｚａ的实体观，得

出精神实体是唯一实体的结论。Ｈｅｇｅｌ说“理性是宇宙实

体”。这样，在大多数场合，所谓的宇宙实体被称为绝对精

神或绝对观念：实体的精神性或观念性使之成为主体，主体

的客观性或存在性使之成为实体。

其次，针对传统认识中僵硬的、凝固的实体观，Ｈｅｇｅｌ
明确地肯定实体是运动变化的主体。从Ｆｉｃｈｔｅ关于自我

的学说得到启发，Ｈｅｇｅｌ认为：实体不是现成的、被给予的

存在，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本质，而是辩证运动的主体。实体

的特征在于实体的能动性：它自己设定自身，并在克服矛盾

对立面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实现自身、完善自身。实体不是

一蹴而就的，只有经历了辩证发展的全过程，把所有环节都

包含于自身，它才是全面的、绝对的。

实以及“大致合理地刻画了”那个人

类认识的真实发展历程。
另一方面，因为整个哲学体系在“何

为实在”等基本命题上的认识困惑并

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所以可以相信：
作为一种基本的认识体系，Ｍａｒｘ哲

学同样真实存在如何进一步“逻辑自

洽化”的问题。

（５）关于“辩证法、历史和认识论的统一”

　　传统哲学在理论与实践、科学与道德、自然与社会、真

理与历史之间设置了不少隔阂，Ｋａｎｔ关于理论哲学与实践

哲学的区分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与之相反，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做出

了意识历史与自然历史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的猜测，试图

把这两个被分割开的领域结合在一起。在这一方面，Ｈｅ
ｇｅｌ继承并彻底贯彻了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的做法，把本体论、认识

论、自然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历史哲学和宗教哲学等

各门学科结合成一以贯之的体系。辩证法是贯穿在所有这

些领域的原则、规律和过程。

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对自身构造确

定的有限论域。没有确定论域限制

的知识系统，本质上只能成为“空言

性”陈述系统，而 且，必 然 充 满 逻 辑

悖论。

　

　　按照 Ｈｅｇｅｌ的解释，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不

管是个人意识还是人类精神，都有自己的历史，都是辩证发

展的过程。辩证法是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历史是辩证法的

具体应用。从原则上说，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与辩证法的

某一个环节相对应；按照辩证法螺旋上升的方向，就是历史

发展的进步方向，达到了辩证法规定的最后目标，历史也就

终结了。

说了许许多多，Ｈｅｇｅｌ仍然陷入西方

哲学家的思维痼疾之中：Ｈｅｇｅｌ自己

才是“终极真理”的“终结”构造者。
最终，只能对辩证法深刻蕴涵“对立

统一”原则重新构成彻底逻辑否定。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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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本西方人写的哲学史著述中，介绍 Ｈｅｇｅｌ哲学的最后，曾经使用了一个带有“引号”的标题，即“‘Ｈｅ

ｇｅｌ的辩证法是胡言乱语’”的标题，对这个哲学体系作出了一个“寓意含混却又相当明快”的总结［７］。称其含

混，囿于哲学的基本理念至今没有解决，不可能清晰；称其明快，则在于著者以一种痛快淋漓的方式彰显这个

“集大成”体系的逻辑紊乱甚至只能称之为“胡言乱语”的荒唐。故而，似乎值得将这个不长的陈述援引如下：
“Ｈｅｇｅｌ的所谓辩证法仅仅是经验科学（比如心理学）和半逻辑科学的杂烩。这个责难看来发源于一种极

端的经验主义：除了经验科学和演绎逻辑的方法以外就不存在正当方法。显然，这种经验主义本身是成问题

的，我们已经设法表明，辩证法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对于先验哲学的一种‘软化’，但是，这并不是要暗

示 Ｈｅｇｅｌ的辩证法是没有争议、不成问题的。
对 Ｈｅｇｅｌ的最简单，然而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批评，是说他所写的东西常常是不清楚、难懂的。因此，从

Ｌｏｃｋｅ澄清概念的看法以及Ｋａｎｔ要说明和辩护其主张的意志那里，Ｈｅｇｅｌ可能学到的什么，这还是一个悬而

未决的问题。”
事实上，基于并且仍然基于“逻辑、常理”的朴素意识，对于任何一种隐含着“思维逻辑紊乱”的哲学体系，

它们必然具有一个共同的归属：最终陷入与一切“唯心主义”保持本质同一的“独断论”泥潭，依赖形形色色的

“独断”而自欺、自慰地存在。

其实，如果透过西方哲学中那些过多、过泛、过杂的概念、词汇、主义，不难发现：对于“整个

哲学”体系而言，乃至不妨将其视为“人类理性一种重言式”表述，哲学真正希望或者努力寻求

的只是“合乎常理、服从逻辑”这样一个平凡、朴素和简单的道理。但是，做到符合这个简单道

理并不真的那么容易，其根本原因在于，且仅仅在于：人类面对的那个物质世界不仅仅浩淼无

际，充满差异和复杂性，并且，本质上正是凭借物质世界内蕴的差异相应形成本质上不可分割

的整体。因此，除了保持“科学陈述语言系统”自身的纯洁性；除了保证不同相关陈述之间必需

的严格无矛盾性；除了自觉意识到关于大自然的一切合理陈述仅仅源于那个被描述的物质世

界；除了自觉意识到不可能无穷真实表现物质世界的真实，以至于那个“本质上渊源于物质对

象自身”的合理陈述，只可能逻辑地表现一个由“理想化认定”所构造“理想化物质对象”自身蕴

涵着的“客观性”特征，人们不能不说出任何比大自然本身更多的东西。而且，还需要理性地懂

得：即使对于此处所说的那个“理想化物质对象”，它所蕴涵的一切仍然属于物质世界自身的

“客观”存在，并不因为它是一种“理想化意义”上的人为认定，就允许将那些没有任何“客观依

据”的“主观意志”随意地强加于这些特定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之上。此处所说“理想化认定”
的全部内涵仅仅在于：囿于人类的有限表现能力，只能将特定物质对象那些“相对不太重要属

性”有意识地略去不计而已。因此，针对物质对象所作“人为认定”的合理性，仍然本质地依赖

物质对象自身的客观真实。
显然，如果缺乏一种“活动着”的思维能力，如果不具有进行“活动着”的思维习惯，不善于

对渊源于物质世界自身复杂性进行一种“复杂性”的思考，不可能真正领悟“辩证统一”的本质

内涵。如果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研究，那么，对于此处所说的“统一”，它的根本意义则在于强

调人类所构造陈述系统必须遵循“无矛盾性”原则，或者必须吻合于“逻辑”，也正因为此，可以

将其称之为是“统一”的；与此同时，“辩证”的意义则在于强调“差异”的真实存在，知识系统与

物质对象之间的永恒差异，并且，恰恰依赖知识系统只能逻辑地定义于“理想化物质对象”所构

造的“有限论域”之中，相应获得一切“服从逻辑、符合常理”陈述所必需的“统一、和谐”。
此外，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还相应存在“主观上 Ｈｅｇｅｌ辩证法的确在努力寻求

‘辩证统一’，但是，为什么最终只能变成一种语言大杂烩，从而本质背离‘辩证统一’结局”这样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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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哲学命题需要人们考虑。其实，全部问题都根源于他所期待和实际使用的“综合分析”。
人们曾经这样称颂 Ｈｅｇｅｌ的哲学：“Ｈｅｇｅｌ的哲学就是想把两种完全对立的精神追求和思想倾

向调和起来、统一起来：一方面要讲主体性、讲自由、讲不受自然的束缚；另一方面又要讲主体

和客体或者说实体的融合，讲自由和自然的融合。Ｈｅｇｅｌ哲学的任务就是想把‘启蒙运动的主

客二分的主体性思想和浪漫主义的主客融合的思想’统一起来。”
然而，从逻辑并且仅仅从西方哲学所崇尚的逻辑的角度考虑，根本问题在于：Ｈｅｇｅｌ并不

真正懂得两种完全对立思想无法调和的根本原因，进一步讲，他并没有认识到两种不同思想体

系各自存在的认识悖论或者思维“矛盾点”，因此，他在把两个各自存在“逻辑紊乱和思维悖论”
的陈述系统混杂在一起的时候，他所说的一切无疑成为自欺，最终只能演化为一个由“意义晦

涩含混，甚至显得悖谬和无意义”语言构造的大杂烩。但是，如果从科学研究或者探求真理的

精神素质考虑，Ｈｅｇｅｌ的教训同样再次告诉人们另一个“素朴”的真理：矛盾的存在是真实的，
并不能因为“约定论”回避或者无视矛盾的存在就真的不再存在，回避掩饰矛盾的结果最终只

能成为最愚蠢的自欺。事实上，也只是这样一种纯粹的自欺，才可能像目前整个自然科学体系

乃至整个哲学体系充分表现的那样，尽管西方科学世界曾经努力而真诚地追寻真理，并且，还

在近代科学史中对形式逻辑在内的理性认识体系做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但是，一个十分遗

憾的事实却是：西方科学世界在面对人类认识中的某些暂时认识困难或者认识困惑的时候，首

先彻底抛弃了逻辑。
毋庸置疑，科学探求的是真知。但是，科学永恒差异于真知或者科学的无限，根本渊源于

科学所寻求物质世界的无限。事实上，科学绝对没有某些人由于无知乃至私欲而故意渲染的

那么复杂。一个能够称之为科学陈述的陈述，仅仅是因为它“服从逻辑、合乎常理”的缘故。于

是，在科学研究中，最为可贵的品质只能是诚实和坦荡：一种发自内心对于探求真知的渴望和

对于捍卫真知的忠诚，以及一种自觉承认不足的坦荡。

参 考 文 献

［１］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曾志．西方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萧"焘．科学认识史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７］［挪］Ｇ·希尔贝克，Ｎ·伊耶．西方哲学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４
［８］［美］梯利，伍德．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
［９］潘吉星，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６

第１７章　西方哲学基元理念反思



４８８　　

索引（Ｉｎｄｅｘ）

（按照汉语拼音顺序）

Ａ
Ｂ

波粒二象性（ｗａｖｅｐａｒｔｉｃａｌｄｕａｌｉｔｙ）１３．２．２；１３．６．３；１３．９．２；１４．５．２；
本征函数（ｅｉｇｅ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１３．１．１；１３．３．１；
ＢｉｏｔＳａｖａｒｔ公式 （ＢｉｏｔＳａｖａｒｔ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１４．５．３；
辩证唯物主义（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６；１７．７；
不确定性关系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１３．７．１；１３．７．２；

Ｃ
超光速 （ｓｕｐｅｒｌｕｍｉｎａｌｌｉｇｈｔ）１４．４；
测不准原理（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１３．１．２；１３．５．４；
Ｃｏｕｌｏｍｂ规范 （Ｃｏｕｌｏｍｂ’ｓｇａｕｇｅ）１４．４；１６．５．３；１６．６．３；１７．２．１；１７．６．７；
Ｃａｎｔｏｒ悖论 （Ｃａｎｔｏｒ’ｓｐａｒａｄｏｘ）１５．１．３；１５．２；１５．５；

Ｄ
ｄ’Ａｌｅｍｂｅｒｔ方程 （ｄ’Ａｌｅｍｂｅｒ’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１６．５．１０；
叠加原理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１３．２；１３．７；１４．２；１４．５；
叠加态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１３．７；
定解问题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１３．３．６；１３．７．３；１５．０．１；１５．６．１；１６．３．２；１６．５．７；
度量张量 （ｇａｕｇｅｔｅｎｓｏｒ）１６．３．３；１６．５．３；

Ｅ
Ｅｕｃｌｉｄ度量（Ｅｕｃｌｉｄｉｏｎｇａｕｇｅ）１６．３．１
Ｅｕｃｌｉｄ空间（Ｅｕｃｌｉｄｉｏｎｓｐａｃｅ）１４．５．４；１５．６．４；１６．３．１；１６．５．５；
ＥＰＲ佯谬 （ＥＰＲｐａｒａｄｏｘ）１３．６．１
ＥＰＹ佯谬 （ＥＰＹｐａｒａｄｏｘ）１３．５．２

Ｆ
泛定方程（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１３．３．６；１７．６．７；
非欧几何 （ｎｏｎｅｕｃｌｉｄｉｏｎ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１６．１；
分析哲学（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７．２；１７．７．１；
符合论（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１７．３．１３；

Ｇ
高斯几何（Ｇｏｕｓｓ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１６．１．２；１６．５．７；１６．５．１１；１６．５．１２
惯性系 （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１７．２．１；
惯性力（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１７．６．６；



４８９　　

惯性质量 （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ｍａｓｓ）１６．２．１
观念论（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１７．２．２；１７：６；
规范变换 （ｇａｕ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１１．３．４
广义相对论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１６．１
概率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ｍｐｌｉｆｙ）１４．７．３
干涉叠加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１３．２．１

Ｈ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 （Ｈｉｌｂｅｒｔｓｐａｃｅ）５．１；１３．１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方程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５．３；１３．４

Ｉ
Ｊ

集合（ｓｅｔ）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６．２；
代数几何空间 （ａｌｇｅｂｒａｓｐａｃｅ）１７．６．７；
经验证实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１３．３．５；
纠缠态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ｄｓｔａｔｅ）１３．７

Ｋ
Ｋａｕｆｍａｎ质速关系实验 （Ｋａｕｆｍａｎｍａｓｓｓｐｅｅ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１４．３．１
框架拖曳（ｆｒａｍｅｄａｇｇｌｅ）１６．４

Ｌ
理性力学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１５．６．４；
黎曼微分几何（Ｒｉｅｍａｎ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１５．９．２；１６．１．１；１６．１．２；１６．５．７；１７．０；
历史唯物主义（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３；１７．４；１７．７；
逻辑自洽性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ｌｏｇｉｃ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１３．８．１；１３．１１．４；１５．１．１；１５．２；１５．９；
１６．５；１７．１．２

逻辑悖论 （ｌｏｇｉｃ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１３．１；１３．５；１３．１０；１４．１；１４．５；１５．０；１５．２；１５．６；１６．２；１６．３；
１６．５；１７．１；

逻辑不相容 （ｌｏｇｉｃ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１３．１；１５．３；１３．４；１４．１；１４．４；１４．６；１５．１；１５．６；１７．１；
１７．６；

逻辑实证主义（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１７．１；１７．５．３；
量子约束 （ｑｕａｎｔｕｍ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１３．１；１３．４；１３．１１；
量子效应 （ｑｕａｎｔｕｍｅｆｆｅｃｔｉｏｎ）１３．１；１３．３；１３．１１；
理发师悖论 （ｂａｒｂｅｒｐａｒａｄｏｘ）１５．２；
Ｌｏｒｅｎｔｚ变换 （Ｌｏｒｅｎｔｚ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１４．１．１；１５．７．４；１６．３．１；１６．５．１５
Ｌｏｒｅｎｔｚ规范 （Ｌｏｒｅｎｔｚｇａｕｇｅ）１７．０；１７．６．７；

Ｍ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实验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Ｍｏｒｌｅ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１３．６；１３．１０；１４．１；１４．４；１５．０；１６．０；
１６．６；

Ｍａｃｈ批判 （Ｍａｃｈｃｒｉｔｉｓｉｚｅ）１５．０．４；１６．１；
Ｍａｘｗｅｌｌ电磁场理论 （Ｍａｘｗｅｌｌ’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１６．５．１５；

索引（Ｉｎｄｅｘ）



４９０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组 （Ｍａｘｗｅｌ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１７．５．２；１７．６．７；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空间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ｓｐａｃｅ）１５．４；１５．７；１６．３．１

Ｎ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１３．９．１；１６．６；１７．０；
能量极值原理 （ｅｎｅｒｇｅｅｘｔｒｅｍｕｍ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１３．３；１３．７；
Ｎｅｗｔｏｎ力学 （Ｎｅｗｔ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１３．６．３；１３．１０．３；１４．１．２；１４．５．３；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４．１；１７．
６．６

Ｏ
欧几里得几何 （Ｅｕｃｌｉｄｉｏｎ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１４．２．１；１４．５．４；１５．６．４；１５．９．２；１６．５．５；１６．５．７；１６．
６．３；

Ｐ
批判论（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１７．１．２；

Ｑ
Ｒ

Ｒｕｓｓｅｌｌ悖论 （Ｒｕｓｓｅｌｌ’ｓ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１５．１．４
Ｓ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５；１３．７；１４．５；１７．１
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实验 （ＳｔｅｒｎＧｅｒｌａｃｈ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１３．５．１；１３．１１；
双旋度Ｐｏｉｓｓｏｎ方程 （Ｐｏｉｓｓｏｎｂｉｓｐｉｎｏｒ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１５．０．１；１５．８．２；１６．５．３；
说谎者悖论 （ｌｉｅｒ’ｓｐａｒａｄｏｘ）１５．１．２
水星近日点进动（ｐ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Ｍｅｒｃｕｒｙ’ｓｐｅｒｉｈｅｌｉｏｎ）１６．１；１６．２Ａ
实体论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ｉｓｍ）１３．１１；１６．０；１６．３；１６．５；１６．６；
实在论（ｒｅａｌｉｓｍ）１７．２．１；
实用论（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１７．１；１７．３；
世界点 （ｗｏｒｌｄｐｏｉｎｔ）１６．３．１；
世界图 （ｗｏｒｌｄｐｉｃｔｕｒｅ）１７．６．６；

Ｔ
湍流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６．１；
统计诠释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１３．３；１３．５；１３．６．２

Ｕ
Ｖ
Ｗ

微分方程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１７．５．３；１７．６．７；
物质第一性原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ｆｉｒｓ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１３．８．１；１３．９．４；１３．１１．４；１５．１．１；１５．６；１５．９；１７．
３；１７．６；

位移电流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ｒｅｎｔ）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６．７；
弯曲时空 （ｃｕｒｌｔｉｍｅｓｐａｃｅ）１６．３．２；１６．４．１；
唯理主义（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１７．１．２；

Ｘ

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下册）



４９１　　

现象论（ｐｈｅｎｏｎｍｅｎａｌｉｓｍ）１７．２．３；１７．５．１；
相对性原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１４．１．３；１５．６．３；１６．１；１７．６．５；
相干性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ｙ）１３．７；１４．６．４；１４．７．３；
相对论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１４．１；
形式逻辑 （ｆｏｒｍａｌｌｏｇｉｃ）１３．１；１３．３；１３．８；１４．５．４；１４．６．３；１５．２；１５．３．２；１５．７．１；１６．２．１；１６．
５．８；１７．１；１７．６

形式系统 （ｆｏｒｍｓｙｓｔｅｍ）１３．２；１３．１１．４；１４．７；１５．１．２；
形式模仿（ｆｏｒｍａｌｉｍｉｔａｔｅ）１７．３．３；
循环逻辑 （ｃｙｃｌｅｌｏｇｉｃ）１５．２．２；

Ｙ
一维谐振子 （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ｎ）１３．１．１；１３．７．２；
原时（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ｍｅ）１７．１．２；
有限论域 （ｆｉｎｉ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ｏ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７．２．２；１１．Ａ．１；１２．３．１；１３．１１．４；１５．３．４
引力场 （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ｅｌｄ）１６．０；１６．３．２
引力质量 （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ｓｓ）１６．２．１
一般性变分原理 （ｇｅｎｅ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１３．８．１；１３．９．２；
以太 （ａｅｔｈｅｒ）１３．４；
约定论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ｓｍ）１３．１１；１５．０；１５．１．３；１５．３．２；１５．６；１５．７．５；１５．８；１６．１．２；１６．３；１６．
５；１６．６；１７．３

Ｚ
哲学紊乱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ａｒａｄｏｘ）１７．２．２；
驻波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ｗａｖｅ）１４．７．２；
自由度 （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１３．４；１３．７；１３．９；
张量 （ｔｅｎｓｏｒ）１３．１．３；１５．６．４；１５．８．２；１６．１．１；１６．３．３；１６．５；
质能变换 （ｍａｓｓ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１３．９．２；１４．１；１４．３
质量定义 （ｍａｓ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１４．２
最小作用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ｌｅａｓｔａｃｔｉｏｎ）１３．１；１３．７；

索引（Ｉｎｄｅｘ）



４９２　　

后　　记

内心认为“伟大的白种人”是地球上最优秀民族而且天生就聪明的人应当学一点历史，以

便承认欧洲引为骄傲的许多东西原来并不是在欧洲产生的。
……
Ｗ．Ｇ．Ｈｏｒｎｅｒ于１８１９年所发明求解高次方程的方法，在１２４７年秦九韶的著述中已经

给出实际上一致的描述形式①。

ＪｏｓｅｐｈＮｅｅｄｈａｍ

全书所述，已经远远超出最初设定《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现代自然科学

基础的哲学和数学反思》名称时通常以为应该陈述的范围。实际上，随着探讨问题深刻程度的

逐步加大以及需要涉及范围的不断延伸，相应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完全超出当初的预料。
当然，之所以出现意料以外的如此大变化并不缘于兴趣所至，而根本决定于那个需要表述物理

实在自身蕴涵的复杂性，以及随着对这种复杂性认识和领悟的逐步深刻，从事严肃科学研究的

那种责任迫使笔者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众所周知，量子力学至今不知道如何回答这门学科到底描述的是什么样“物质实在”的问

题；不得不公开指出量子力学基础存在类似于“连续和离散、场与粒子”这样的一系列前提认识

矛盾；无奈地接受量子力学只可能凭借“改变通常概念———本质上无异于篡改科学陈述的语

言”这样一种明显无理方式而存在的事实；……。正因为此，某些诚实的研究者以为需要以一

种坦率的方式郑重告诫人们：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严谨性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现代科学世界中

的许多人重新提出了“第一性原理”，试图掩饰“矛盾陈述”的大量存在。事实上，对于建立在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的整个量子力学体系而言，只可能再一次建立在连中世纪经院哲学者也不屑一顾

或公开鄙视的“独断论”基础之上。
从人类深化认识的“承继性批判和批评性继承”的基本规律考虑，并且重新建立以“逻辑相

容性”为本质内涵的“理性”原则，以此认真检讨人类的现代知识系统，那么，并不难发现：整个

量子力学自始至终存在的逻辑不相容问题，从哲学理念和形式逻辑两个方面考虑，都本质上渊

源于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力学以及 Ｍａｘｗｅｌｌ经典电磁场理论大量逻辑不相容问题的真实存在。事实

上，任何不愿“自欺”的人都可以理性地相信：绝不可能因为抛弃、否定、拒绝逻辑，就能够真的

赋予“矛盾的真实存在”以合法性：一切合理的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逻辑相容；反过来，任何细微

矛盾的存在，同样逻辑地决定了陈述系统之中处处隐含着逻辑不相容的本质，改变那些“本质

上仍然只是渊源于逻辑”的必然规律。如果追根溯源，量子力学乃至包括“现代微分几何”在内

的整个自然科学体系，实际上还涵盖整个西方哲学，在这样一个目前由西方科学世界所主宰的

认识体系中，之所以最终会出现完全抛弃西方学者们曾经引以为豪的逻辑，彻底放弃人类对于

① 引自《李约瑟文集》第５５页和４０１页。（潘吉星，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６，沈阳）



４９３　　

“理性———逻辑”不懈追求的空前认识反常，这不仅仅是近４个世纪来，西方科学世界曾经做出

历史性巨大贡献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在一系列基元概念真实存在的认识紊乱，而且还是２千

多年以来贯串于整个西方哲学体系大量认识不当没有得到解决的逻辑必然。任何隐含于“前

提性认识”中的逻辑不当，必然逻辑地导致“认识体系整体”处于逻辑不当和认识困域之中。
本来只是一个过分简单、自明的基本事实；逻辑永远不能告诉人们任何比前提更多的东

西，不可能改变陈述前提实际所蕴涵的独立事实。当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需要形成一

种理性意识：逻辑是客观和不可悖逆的，完全独立于那些“约定论”乃至“独断论”者的主观意

志，任何前提认识不当将必然贯串于整个陈述系统的始终。基于同样的道理，如何从科学体系

的“整体”出发，对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进行“历史性和全局性”梳理，同样表现为一种完全独

立于研究者主观意志的客观规律。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诚实、严肃”的科学工作者，需要以

一种“诚实和严肃”的态度，面对量子力学根源于“矛盾基础”而必然普遍存在逻辑不相容问题

的同时，不可能回避对包括整个“西方哲学和现代数学”在内整个现代知识体系的彻底反思。
当然，一个更为明确、直接甚至不无实用主义的说法应该是：如果要真正改变现代自然科学体

系本质上已经“彻底抛弃逻辑、重新陷入依赖‘神学’而存在的无奈和自欺”的现状，那么，必须

以任何科学研究必需的“诚实和严肃”，重新面对和严肃探讨 Ｎｅｗｔｏｎ经典力学中“何为惯性

系”的认识困惑基元概念问题；反思 Ｍａｘｗｅｌｌ经典电磁场理论中“何以容忍‘位移电流’以及形

形色色‘正则规范’这样一些纯粹‘独断论’意义的无理假设至今反常存在”的基本问题，进而以

及如何切实改变“约定论”的自欺，实实在在地重新考虑如何为电磁场理论重新构造“数学上可

以求解”的基本方程，乃至如何将“电磁场”和“电磁波”两种完全不同物理概念加以严格区分，
相应做出具有确定意义的预测等这样一些因为西方科学世界无力解决而遗留至今，但是真实

存在并且不容回避的必须予以解决的前提性基本问题。
值得重复指出，人们必须切实地明白并且稳定地建立一个本来只是“十分简单、自明、朴

素”的真理意识：除了承担“逻辑推理的后件必须严格相容于前件”这样一种为“无矛盾性原则”
所赋予的责任以外，逻辑永远不可能告诉如何独立的事实。因此，１９～２０世纪的西方科学世

界由于面对一系列认识之中的暂时困惑无力解决，根据“独断论”建立的陈述系统不仅仅自始

至终充满荒唐和悖谬，而且，所以这些“约定论”的论断充其量只是对最初“人为约定”做出简单

重复的“空言性”陈述，不可能具有任何“实在”内涵，本质上没有存在意义。进一步讲，理论物

理研究者公然指出数学严谨性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同时，２０世纪建立在类似于“Ｈｉｌｂｅｒｔ独断

论”基础上的形式系统，除了从头至尾存在大量的认识悖谬以外，本质上它没有也不可能告诉

人们任何东西。一切关于物质世界的真知，只可能逻辑地渊源于自存的物质世界自身。因此，
对于具有“理性意识、反省精神”的人类而言，可能和需要做的也仅仅是如何使用“无歧义”的基

元概念、“统一”的科学语言，将那些本质上只可能渊源于无穷无尽物质世界的复杂事实逻辑相

容地表现出来。
如果从纯粹“几何特征”考虑，电磁场完全不同于离散粒子，充满它可能发挥影响的整个空

间域之中。当然，一切用以描述空间域中连续变化的物理学描述，必然逻辑地对应于微分方程

及其构造的恰当定解问题与电磁场相关的物理学特征，只可能通过“微分方程”的方式加以描

述。用“初等数学思维方式”去考虑需要本质上依赖“微分方程”才可能表述的相关物理现象显

然是极不科学的。
事实上，只要以一种“平常心”以及任何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严肃、严谨”态度，大致地重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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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那个只能建立在“独断论”之上的“广义相对论”，那么，对于任何一个仅仅需要具有较为扎

实一般自然科学基础的研究者，只要作仔细反思，并不难理解不同形式“物质场”内蕴的抽象同

一性，当然也不难发现：由一个“看似过分复杂却充满逻辑悖论”现代数学所掩盖，因而“狭义相

对论”的陈述系统希望描述的“光线弯曲传播”现象，与人们熟知的“声迹线弯曲”没有任何本质

差别。或者说，对于任何一个“自身状态不均匀”物质场，其中发生“小扰动以非直线方式传播”
只不过是物质世界中许许多多“过分平凡”物理真实中的一个，何以需要杜撰一个“弯曲空间”
去适应这个平凡的物理真实呢？而且，倘若这样的“弯曲空间”真的成为必要，那么，包括“声学

场”在内的任何“个别的不均匀物质场”都必然需要逻辑地对应于彼此完全不同的“弯曲空间”，
这样的理论不是荒谬绝伦吗？而且，既然属于建立在“独断论”之上的陈述，“广义相对论”只能

是“空言性”陈述，它仍然不可能告诉人们“光线到底如何弯曲”的信息。相反，随着电磁场理论

中那个至今没有建立、数学上可以计算的基本方程的重新建立，人们自然可以对“光线弯曲传

播”现象做出“符合理性并且被赋予任何科学陈述必需的确定性意义，但是依然只是大体真实”
的描述和预测。

认识的颠倒，必须重新颠倒过来。任何人不会也不可能否定这样一个历史真实：西方科学

世界曾经为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几乎绝大部分的现

代人都在充分享受现代科学和技术带给人类的巨大物质文明。但是，对于一个任何具有起码

理性思维和起码理性判断能力的人，需要始终铭记一个值得不断重复的理性意识：科学只可能

本质地渊源于科学所描述的物质世界，人类永远不可能说出比大自然更多的东西。难道不正

是那些自诩“拥有天赋”的人其实远不真的聪明，由于在许多本来并不复杂的基元认识中大量

存在的认识不当以及逻辑紊乱，最终导致整个现代自然科学陈述系统只能抛弃逻辑和陷入“独

断论”的悖谬之中吗？更何况，科学和理性只可能属于“整个”人类，它并不仅仅从属于西方世

界。当个别西方学者指出“东方没有自然科学、也不可能产生自然科学”的时候，其实如果诚实

考察，就会发现它并不仅仅从属于西方世界，而且，纵观人类的历史长河，科学也从来没有仅仅

隶属于西方世界，尽管近５个世纪来西方科学世界一直走在人类自然科学研究的前列。
人类科学事业得以“健康发展”的唯一途径在于：积极倡导“严肃”的科学批判精神，规范

“严格”的科学论证机制，允许和鼓励使用“无歧义”科学语言，认真探究、揭示、检讨和纠正习惯

认识中任何以“逻辑不自洽”为本质内涵的认识不当与错误。
毋庸置疑，近代西方科学世界涌现出许许多多优秀的科学先行者，他们在探索物质世界的

艰难历程中表现出执著、认真、严肃和率真，以及勇于实践和善于实验的非凡能力。所有这样

一些宝贵的精神品质，永远值得人们的敬仰和尊重，并且，成为属于整个人类巨大财富。但是，
对于任何一个曾经富于理性意识的研究者，一旦偶有所获就失去自持、自省，就变得忘乎所以，
甚至将渊源于物质世界自身的真知归结为自己的“天赋”，那么，只能可悲地走向反面，最终失

去起码的“理性判断”能力。其实，当Ｓ．Ｈａｗｋｉｎｇ于去年承认他的“黑洞悖论理论是错误”的，
又准备向人们提出一个新的“独断论”之上的理论创造时，对于西方科学世界乃至整个人类而

言，教训仍然极其深刻。其实，只要保持理性意识中一份最小的清醒和警觉，那么，几乎可以立

即做出明确判断：对于２０世纪所有只能建立在“独断论”之上的“普适真理”体系，从其开始就

不可逆转地陷入荒唐、悖谬之中。因此，如果说那些“独断论体系”杜撰者无疑过分悖谬，但是，
那些曾经对 Ｈａｗｋｉｎｇ的“黑洞理论”或者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耗散结构”这样一些纯粹的“独断论体系”
加以恣意吹捧的盲从者，难道不同样需要警醒、认真反思和深刻自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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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此，必须诚实而严肃地指出：现代西方学者不仅仅在以一种过分简单的方式片面追

求“形而上学”或者习惯于进行并不恰当的“无穷剖分”的时候，这些西方学者的思维其实的确

是过分粗糙、偏颇、武断的。如果说东方先哲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无隐含着某种

“保守”意识，但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远不仅仅反映任何一个探究真知的科学工作者

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素养，而且，这样一种懂得“自我约束”的基本思想，难道不正是真实地蕴

涵着对“理性知识体系”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素朴意识吗？东西方民族共同生存于同一个

“地球村”之中。无论是缺乏自信的懦怯乃至丧失自我的盲从，还是希望他人顶礼膜拜的自大，
同样都是对理性的严重背离。因此，当需要呼唤东方民族重树理性的自信的同时，那么，对于

西方科学世界而言，他们之中不乏少数的研究者需要特别警惕的恰恰在于；努力避免因为无知

才可能导致的“自大和自以为是”，如何保持科学研究足够的谨慎、谦虚乃至科学严肃性的问

题。面对无尽的大自然，绝对不要轻易提出“第一性原理”或者动辄谈论“绝对真理”这样的

命题。
因此，切切不要养成只是因为获得某些只可能渊源于物质世界自身的知识，就容忍或者轻

易接受，甚至纵容或鼓励许多善良的人们将自己称作“天才、天赋”的不良习惯。始终需要理性

地懂得：关于自存物质世界的一切真知，只可能逻辑地渊源于科学实践；而且，即使某一个“数

学式”能够反映某种物理真实，它也只可能条件存在，并且永远不可能表现任何超越最初本质

内涵的其他实在。于是，总可以理性地相信，只要真实存在于物质世界之中，那么，这种真实存

在就是“合理”的，而“合理性”的全部内涵其实仅仅在于：所有源于物质世界自身的科学陈述必

须严格遵循的无予盾性原则。毋庸讳言，近几个世纪来实际操控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西方科

学世界，需要形成一种理性意义的自省：现代科学体系的过分复杂、紊乱、晦涩乃至最终抛弃逻

辑，只可能根本归咎于构造者自身认识的紊乱。
当然，同样因为此，需要郑重和严肃地指出：面对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大量“逻辑不相容问

题”肆无忌惮地真实存在以及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现代宗教意识”重新出现于２０世纪科学

世界的反常事实，人们必须重新确立以“无矛盾性”为本质内涵的“理性”原则，彻底批判和唾弃

“现代独断论”对逻辑和理性的严重摧残和亵渎，树立以科学陈述的“逻辑自洽性”原则，以此作

为“理性判断”的唯一基准，对包括数学在内的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乃至整个西方哲学体系，
进行一次“历史性和全局性”的梳理。需要意识到，在整个西方哲学体系之中，关于“何为知识

基础”等一系列认识论方面的基本问题之所以一直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仍然本原地归结为认识

判断之中的大量“逻辑不相容”或者“逻辑推理不当”问题的真实存在。
事实上，当现代“独断论者”层出不穷“独断论论述”能够连篇累牍地得以发表，不断对“逻

辑”构成彻底冲击的时候，这些所谓“权威刊物”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几乎以一种总极其严厉的

态度，和无理地拒绝使用严格科学语言对于经典理论大量逻辑不自洽所作的严肃科学批判。
作为人类一种善良的愿望共同理想，属于整个人类的“自然科学”理应服从真理，成为与“社会

生活无关”的一片净土。但是，不仅仅人类的现代生活远未达到真正“公正、公平”的那种理想

状态，社会存在时刻决定着社会中人的自发意识。这些“权威刊物”自然地服务于掌控它们的

那个科学主流社会。而且，长期以来，泛滥于现代科学世界的形形色色“独断论”对理性和逻辑

构成的严重摧残，严重束缚扭曲了许多诚实、严肃科学工作者的理性思维。
事实上，如果１５～１６世纪近代西方科学思想刚刚萌芽的时候，曾经崇尚“科学精神仅仅在

于对于‘权威’的蔑视以及对于‘理性’的绝对服从”这样一种“真理”意识，那么，在现代自然科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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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体系已经“公开放弃逻辑”以及将源于物质世界自身的科学发现归结为“第一性原理”的时

候，这样一些“权威刊物”就是束缚人类理性，本质上也同样是束缚西方科学世界自己的精神枷

锁；当然，在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到处“存在逻辑悖论”却重新依赖“神学”而自欺的时候，一方面

“无力回答、曲意回避、无理拒绝”严肃的科学批判，另一方面却主张仅仅凭借许许多多“几乎没

有独立科学内涵，仅仅附和‘独断论’论文”的多寡，判断某一个大学、某一个国家科学研究的水

平、活力的时候，恰恰无异于成为扼杀“科学理性、独立思考”的阴谋，再次陷入“纯粹自欺”和

“彻底欺骗”之中。一切科学研究中，诚实始终远比智慧更为重要。
人贵有自知之明。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人类的理性意识正在于人类深切懂得自省，自省

才可能折射出人类理性的光辉和力量。近５个世纪来，西方人之所以能够在现代自然科学体

系的建构上做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根本归结为他们重视“科学实验”和初步懂得如何使用

“形式逻辑”的工具。如果舍弃这两个基本点，容忍矛盾和恣意渲染第一性原理，同样成为对现

代科学先行者曾经做出巨大贡献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最大背叛。因此，对于现代自然科学

体系的批判，其实正是承继了西方科学世界曾经崇尚的科学精神。真正科学的，始终是自然、
逻辑相容的，最终必然容易为人们接受。无需也不应经率地过度夸大科学人个体的作用。人

类科学事业的发展本质上独立于科学人个体的存在。当然，针对西方科学世界貌似复杂而实

质过分简单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以及这种简单形而上学思维最终只能根本背离逻辑的事实，
一旦能够形成了一种真正的理性意识，包括西方人在内的整个现代人就会自然地从这种简单

思维的作茧自缚之中彻底解脱出来。
面对无尽宇宙，人类过于渺小；面对人类历史，任何个体生命过于短暂，而且更多决定于偶

然。笔者始终承认：只不过人生难以逆料的际遇，才“几乎完全不自觉”地步入基础科学乃至纯

粹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恍惚之中，不知不觉进入了“耳顺之年”，反观人生并不确切知道生命所

剩几许，还能做些什么或者应该继续做些什么？不过，能够聊以自慰乃至莫大幸运的事是：随

着本书即将交稿，总算已经大体地完成一个“某个独立思考者必须经历了完整独立思考”以后

才可能对自然科学体系的整体所形成的一种大概判断。尽管人类认识体系的进一步深刻化和

延拓永无止境，如何将理论体系用于工程技术研究仍然需要大量艰苦、细致的劳动，依赖经验

事实做出修正、补充、完善，但是，如果能够真正理顺自存物质世界与描述物质世界的知识体系

之间的逻辑关联，那么，原则上已经可以这样说，后续思考一般不应该再存在哲学意义的重大

认识困惑。
最后，笔者或许需要做出一种“看似多余”的解释；之所以讲出让太多人不愉悦甚至不免难

堪的尖锐批判，只是期望人们从某种习惯性的思维定式之中猛醒，真正理性地意识到科学批判

是解决一切科学疑难的唯一武器和途径，而且，真诚希望充当科学批判的靶子，从而在科学的

严肃批判之中将人类的理性认识不断趋于深刻。为此，仍然值得再一次衷心感谢历史给予笔

者的一次机会。可以相信，任何一个诚实的研究者只要拥有大致相同的人生际遇，同样使用着

科学批判的锐利武器，相应付出差不多同样的艰辛劳动，那么，必然会获得与所有陈述几乎完

全一致的研究结果。这是因为认识的紊乱和庞杂只可能源于认识者自身的认识紊乱，任何“真

知”必然逻辑同一而且必然只是平凡的。

杨本洛

２００６年初春补记于付稿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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